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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
七
五

第
三
期

帝
國
教
會

局
勢
改
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八
三

至
康
士
州
︸下
逝
世
時
的
韭
流
派
爭
論···········
－

··

－

·············

－

·

‘－

···
·······

－

······
·

－·········

一
八
六

目

錄

參



第

三

段

弟

四

段

第

五

段

第

六

段

第

七

段

第

八

段

第

九

段

第

十

段

第
十

一
段

第
十
二
段

第
十
三
段

第
十
四
段

第
十
五
段

第
十
六
段

第
十
七
段

基

督

教

會

史

在
康
士
坦
丁
之
子
治
下
的
爭
論·····

－⋯
⋯

後
期
尼
西
亞
爭
論·····················

⋯
⋯

亞
流
派
之
宣
教
事
工
與
日
爾
曼
人
之
侵
入

教
宗
制
的
產
生
：·············

－

····

－···

⋯
⋯

修
道
主
義····

，

········

‘

···

．···

．

.

．⋯
⋯
！

.

．⋯

安
波
羅
修
與
屈
梭
多
模·········

－·

－···

－·

－⋯

基
督
爭
論
辯··

－-

－

·

⋯
州．............

．⋯
⋯
！

:

東
方
教
會
之
分
裂
：··

－············

－···

⋯
⋯

東
方
帝
國
之
災
禍
及
神
學
爭
論
之
蔓
延
：

教
會
憲
章
的
發
展···
－-
－·······

‘·········

；:

公
眾
崇
拜
與
教
會
節
期
：········

‘···

‘⋯
⋯

通
俗
基
督
教
：····

⋯
⋯
！

.

．⋯
！

.......

．⋯
⋯

西
方
教
會
的
幾
個
特
點
：
‘············
⋯
⋯

耶
柔
米····

－·················

．.........

．⋯
⋯

奧
古
斯
丁
：·············

－

······

．......

．⋯
⋯

一
九
四

二0

○

二
（）
八

二
一
六

二
一
九

二
二
五

二
一一一0

二
四
六

二
五
六

二
六
四

二
六
八

二
七
三

二
七
七

二
七
八

二
八
一



第
�
八
段

第
十
九
段

第
一〔十
段

第

一
段

第

二

段

第

三

段

第

四

段

第

五

段

第

六

段

第

七

段

第

八

段

第

九

段

第

－

l

－

段

伯
拉
耕
爭
辯····

‘

······

－

··························

－·······

－

········

－

····

－

·······

．········

．·

．．·

．．⋯
⋯

半
伯
拉
耕
主
義································

－··

－·························

．．·

．...............

．⋯
⋯

大
貴
鉤
利··········

－····

－·····

－·

－··············

－－···········

－······

－······························

－⋯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不
列
顛
諸
島
之
宣
教
事
業····

－

··········

⋯
⋯
！..............................................

．⋯
⋯

歐
洲
大
陸
宣
教
運
動
與
教
宗
權
勢
之
擴
張····

－·····

－

·

－

·······················

，

··············

⋯
⋯

法
蘭
克
人
與
教
宗
職
權··t···········

－

···········

‘－

·············

．

·

．

...........................

．⋯
⋯

香
理
曼
：····
－····
－·····

－············

－··
················

；
：····································

－··

⋯

教
會
制
度
：········································

－··············

‘·······

－········

－··········

－···

－⋯

日
形
沒
落
的
帝
國
與
如
日
初
升
的
教
權
：·······

－－

········

‘

······

．··

．····

．..................

．⋯
⋯

教
權
沒
落
及
其
隨
帝
國
之
中
興
而
復
起···

－－·················

，

·

－

···············

．

............

．⋯
⋯

改
革
運
動···················

‘···········

－·

－·

－·······

－··

－－···

－·········

－··

，······

－···

－－···

－······

⋯
⋯

論
教
會
改
革
派
之
獲
得
教
權··················

，

·

－········

‘

·

－

········

．

........................

．⋯
⋯

教
權
與
皇
權
之
分
裂
：·····································

－

····
·····

－

···

－

···

‘·····

．·

．．⋯
⋯
！

.

．⋯

月

錄

伍

二
九
匕

一一一e

一

三C

四

一一一
一
三

一一三
○

一一一一一四

一一

1

一一七

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

三
四
一

三
四
八

三
五
三

三
五
七



第
十

一
段

第
十
二
段

第
十
三
段

第
十
四
段

第

一
段

第

二

段

第

三

段

第

四

段

第

五

段

第

六

段

第

七

段

第

八

段

第

九

段

基

督
教
會

史

希
勒
得
布
蘭
與
亨
利
四
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令

：

‧

－

：

‧

‧

．

⋯

爭
端
在
妥
協
下
結
束
：········

，·············

－

················

－·······

－

·····

－··············

－；···

－,

：
三
六
九

圖
像
爭
辯
以
後
的
希
拉
教
會·······················

．‘

·

。
．

......-’’...-.......

．⋯
⋯
，.........--

，⋯

基
督
教
之
散
布

：·······························

；········

，·

－···········

－-

－··

‘

····

‘··

－，

····

－

···

⋯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十
字
軍
：
‘

···

－

··········

，

·········

－

················

－

····

；·············

．．·······

－－

··········

⋯
⋯

新
興
的
宗
教
運
動

：··································

－····

－·

－······

；
⋯
：·

．

................

．⋯
⋯

反
教
會
派·
迦
他
利
派
與
瓦
勒
度
派

·

異
端
裁
判
所
：
；··

－

····

－·····

－···

；·

－

·····
·······

‘··

⋯

多
米
尼
古
派
與
佛
蘭
西
斯
派
：·

－

··············

；－···

．

.....-.......................-...-...

．⋯
⋯
！.

早
期
經
院
哲
學
：·

－

········
；····

－

···························

－

·······

．

·····

．

··

．．·

．．

····

．

.....

．⋯
⋯

大
學
：·····

－··············

－·············

－···············································
·

‘········

；·

高
級
經
院
哲
學
及
其
神
學
思
想
：·
－

············

－

···

；-

－

···················

－

················

⋯
⋯

神
祕
派
：···

－·········

－··

－·······

－·······

－············

－·

，··

－－············

－········

－····
···

－····

⋯
⋯

宣
教
與
失
敗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一六
四

三
七
三

三
七
五

三
八
一

三
九
二

三
九
七

四
○
四

四

一
五

四
二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一

四
四
匕



第

計

段

第
十
一
段

第
十
二
段

第
卜
三
段

第
十
四
段

第
十
五
段

第
十
六
段

第

一
段

第

二

段

第

三

段

第

四

段

第

五

段

第

六

段

教
宗
制
之
極
點
與
衰
敗

···

，

·······

－－·

；··

－

·······
·········

－······

－－·

－

········
··

－

·

－

······

⋯
⋯
四
五
○

教
宗
居
亞
威
農
時
代
�

所
遇
批
評
，
所
生
分
裂

－···t·

，

···

－······

－·······

，

·······

－··

－

·····

－：
四
六0

威
克
里
夫
與
胡
司··························

－········

－·····

－

·

－－·····

‘·······················

⋯
⋯

四
六
七

改
革
教
會
的
議
會·············

－

·····················

；·······

－

·············

－······

，－··

－·

－－

··

⋯
⋯

四
七
九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及
當
時
各
教
宗·········

－

··

－

·

－

·

；········
····················

－

···
······

；
⋯

四
八
九

新
興
的
國
家
勢
力
－

·

－－

·

－···

－

············

－

············

－

···························

－

·····
···

－

··

⋯
⋯

四
九
九

阿
爾
卑
斯
山
以
北
之
文
藝
復
興
及
其
他
影
響
力

：
－··········

－

···············

－···

－

···

－·

－

·

，·

⋯
五
○
七

第
六
期

曉
教
運
動

路
德
的
發
展
與
改
教
運
動
的
開
始
：·····

－······
··

－····················

－

··

－

·······

－

·······

－

·

⋯
五
二
三

內
部
分
裂

····
······

－－
·······

－

···

‘···

－

·

－·······

；··

－···

－

······································

⋯
⋯
五
四
二

瑞
七
的
改
教
運
動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五
八

重
洗
派··

·······

－

·············

－

·······
，

···

‘

···················

－

·

－·····················
······

－⋯
⋯
五
六
匕

德
國
抗
議
宗
教
會
之
建
立

·

－

···················

－

···

－

···········

，

···

－

························

⋯
⋯
五
匕
七

斯
千
的
那
維
亞
諸
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九
︷/\

目

錄

柒



第

七

段

第

八

段

第

九

段

第

十

段

第
十
一
段

第
十
二
段

第
十
三
段

第
十
四
段

第
十
五
段

第
十
六
段

第
十
七
段

第

一
段

第

二

段

基

督

教

會

史

捌

在
加
爾
文
以
前
瑞
士
之
法
語
區
與
日
內
瓦
之
叛
變
：·

－

···

，······

‘

······

－

···

－·············

⋯
⋯
六
○
一一

約
翰
加
爾
文
：···

－··············

‘

···············

－·

－········
·······

－····

－

·······

－·

－

······

－······

⋯
⋯
六
○
七

英
國
的
叛
變···

－······························

－－··

－·····

－

·

－⋯
，··

－‘

···

－·······················

⋯
⋯
六
二
四

蘇
格
蘭
的
改
教
運
動
：
－········································

－·····

－

························

‘··

⋯
六
四
四

羅
馬
教
之
振
興
：
－

·····

－－

·····················

－····················

－·

－－··

－

··

－

·········

－········

⋯
⋯
六
五
四

在
法
蘭
西
，
荷
蘭
與
英
格
蘭
之
奮
閤
：····

－

·················································

⋯
⋯
六
六
六

德
國
各
派
神
學
思
想
之
爭
論
及
三
十
年
戰
爭
：·

－······

－·

－

···········

－

·······

－·

－

·

－·········

⋯
⋯
六
八
一

蘇
西
尼
主
義

t················

－

·

－

········
··············

－－····················

－‘·····

－

·········

⋯
⋯
六
九
五

亞
米
紐
斯
主
義·
，－···

－········

－

····

－

········

‘·

－

············

－

········

－

···························

⋯
⋯
六
九
九

英
國
安
立
甘
主
義
，
清
教
主
義
與
公
理
宗
主
義
。
蘇
格
蘭
主
教
制
與
長
老
宗
主
義
：····

⋯
⋯
七
○
四

貴
格
派
：····································

－

········

，－

···

－

·

－

············

－

···

‘················

⋯
⋯

七
三
五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近
代
科
學
與
哲
學
之
起
源
：···

－·························

；
：········

－－······················

⋯
⋯

七
四
一

基
督
教
之
移
植
美
洲
：
－·····

－

····

－·

－

···················

－

······
·

········

－－

····················

⋯
⋯
七
五O



第

三

段

第

四

段

第

五

段

第

六

段

第

七

段

第

八

段

第

九

段

第

卜

段

第
卡
一
段

第
卡
二
段

第
十
三
段

第
十
四
段

第
十
五
段

第
十
六
段

第
十
七
段

自
然
神
論
及
其
反
駁
者
、
懷
疑
論··

，

·········

－······

－

··

－··

－

···························

－

·

‘···t··

⋯
七
六0

英
國
及
美
國
神
體
一
位
論
－

····

－··········

－

···

－

···········
··

－，···

－

·

－

···

－··························

：
七
匕
一

德
國
敬
虔
主
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
七
四

親
岑
多
夫
與
莫
拉
維
主
義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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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期

會
創
始
至
諾
斯
底
危
機

第
一
段

一
般
情
勢

    

當
基
督
降
生
時·

地
中
海
沿
岸
各
國
已
盡
入
囉
臨
帝
國
版
圖
。
這
樣
碩
大
的
版
圖
，
不
但
室
前
未
有·

即
在

近
代
，亦
未
見
有
與
之
類
似
者
。
當
時
一般
人
之
所
謂
文
明
世
界
盡
在
於
此
，
而
此
『
碩
大
無
朋
匕
的
地
域
，
又

為
清
一色
的
一
種
文
化
所
統
治
。
當
時
囉
馮
帝
國
一
般
人
民
，
並
不
知
有
陣
渡
或
沖
國
的
文
明
。
他
們
以
為
在
羅

馮
四
境
之
外
的
人
，
不
是
生
番·

便
是
半
開
化
的
部
落
。
所
以
他
們
把
囉
馮
帝
國
與
文
明
人
類
看
作
同
一名
詞
。

天
下
萬
民
統
一於
囉
屬
皇
帝
武
力
制
度
之
下
。
當
時
囉
臨
國
軍
之
規
模
雖
？小
如
現
代
強
國
軍
旅
之
偉
大·

它
的
實

力
卻
足
以
維
持
全
國
治
安
，
因
而
商
務
發
達
，
又
因
道
路
平
坦
寬
大
，
海
陸
交
通
均
稱
便
利
；
並
且
至
少
在
諸
大

城
市
之
上
流
人
士
中·

一
種
全
國
通
行
的
文
字
，
即
晞
蠟
文·

足
以
促
進
思
想
的
溝
通
。
在
囉
馮
帝
國
中

雖
說

也
有
不
少
昏
庸
暴
虐
之
君
主
，
不
少
食
官
污
吏
，
但
一
種
雛
形
的
正
義
得
以
保
持
維
繫
下
去
，
實
係
前
所
未
聞
；

因
這
緣
故
，
當
時
舉
國
公
民
都
以
這
些
『
豐
功
偉
業
必
自
相
誇
耀
。

    

當
時
囉
馮
雖
在
皇
權
與
武
力
之
下
歸
於
一統
，
但
各
地
局
部
的
組
織
，
並
未
全
然
消
除
。
各
省
居
氏
猶
在
各

第

一
期

自
創
始
平
諾
斯
底
危
機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自
為
政
。
各
地
宗
教
儀
節
一
般
均
被
尊
重
。
在
一
般
民
眾
中
，
各
種
古
文
古
風
依
然
保
存
如
舊
。
而
且
小
國
君
主

各
自
分
彊
而
治
，
也
在
某
種
限
度
上
可
參
與
帝
國
的
事
務
，
正
如
近
代
帝
國
中
的
土
邦
。
當
基
督
降
生
時
，
巴
勒

嘶
匡·

便
是
這
樣
的
一個
小
國
。一因
能
容
讓
各
地
的
習
尚
和
權
＄

lJ
·

故
囉
馮
當
時
統
治
各
族
能
有
相
當
的
成
功
。

在
統
一
之
中
，
又
有
不
少
的
分
疆
而
治
。
而
這
分
治
的
現
象
，
以
見
之
於
宗
教
思
想
領
域
者
最
為
顯
著
。

    

基
督
教
並
非
創
始
於
空
無
一物
的
世
界
。
當
基
督
教
創
始
之
初
，
人
心
即
已
充
滿
各
種
關
於
宇
宙
、
宗
教
、

罪
、
賞
罰
等
類
的
思
想
概
念

，
這
是
基
督
教
所
必
須
對
付
與
適
應
的

，
基
督
教
沒
有
在
空
曠
之
地
開
始
建
築
。

它
用
這
些
現
成
的
概
念
，
作
建
造
的
材
料
。
在
這
些
概
念
中
，一大
多
數
已
時
過
境
遷
，
久
成
古
物
。
因
這
綠
故
，

今
日
學
者
不
得
不
在
這
一堆
攙
和
混
合
物
中
，
分
別
出
來
什
麼
是
永
久
的
基
督
教
思
想
，
什
麼
祇
是
一
時
過
渡
之

物
。
這
種
工
作
之
進
行
很
不
容
易
，
而
各
家
學
者
所
採
用
的
解
決
方
法
，
又
大
不
相
同
。

    

在
基
督
教
出
生
的
思
想
世
界
中
，
有
些
因
素
是
屬
乎
古
代
宗
教
的
，
年
代
湮
遠
，
除
了
幾
個
有
哲
學
頭
腦
的

大
人
先
生
以
外
，
當
時
人
莫
不
相
信
有
一種
或
多
種
無
形
的·

超
凡
的
，
永
存
不
滅
的
，
管
治
人
生
命
運
的
能

力
，
且
用
祈
禱
、
禮
節
、
或
祭
牲
，
敬
拜
逢
迎
這
些
能
力
。
他
們
把
大
地
看
作
宇
宙
的
中
心
，
日
月
星
辰
都
是
環

繞
這
塊
大
地
巡
行
的
。
在
大
地
之
上
有
天
；
大
地
之
下
則
為
幽
靈
或
惡
人
的
住
所
。
在
一般
人
的
思
想
中
，
並
無

今
日
之
所
謂
自
然
律
。
一
切
自
然
界
中
所
發
生
的
事
故·
都
是
不
可
見
的
善
或
惡
的
能
力
任
意
而
行
的
結
果
。
這

樣
看
來
，
神
蹟
不
單
是
可
能
的
而
且
是
意
料
以
內
所
應
有
之
事
。
藉
著
神
蹟
，
那
些
超
出
人
力
以
外
的
能
力
，
將



一
些
要
緊
的
或
異
常
的
事
警
告
人
。
當
時
的
世
界
充
滿
了
各
種
或
善
或
惡
的
鬼
神
，
人
生
一
切
遭
遇·

都
與
這
些

鬼
神
脫
不
了
關
係
，
甚
至
連
人
生
或
善
或
惡
的
行
為
，
也
由
這
些
鬼
神
從
中
主
持
。
一
般
民
眾
大
都
感
覺
人
生
極

度
不
安
，
恐
懼
憂
驚
，
不
可
終
日
。
當
時
各
種
各
式
宗
教
之
產
生
，
無
非
為
應
付
人
生
普
遍
的
需
求
，
使
人
與
靈

性
及
不
可
見
的
世
界
發
生
較
好
的
關
係
，
使
人
渴
望
得
著
遠
超
過
人
所
能
給
的
救
援
。

    
除
了
以
上
所
言
普
通
宗
教
概
念
以
外·

基
督
教
出
生
的
世
界·

也
受
晞
贓
田）想
很
大
的
影
晌
。當
時
囉
臨
帝

國
的
智
識
界·
為
晞
同
泥
的
思
想
觀
念
所
左
右·

然
亦
只
限
於
受
高
深
教
育
的
人
士
。晞
匯
哲
學
的
理
論
，
最
初

以
解
釋
物
質
的
宇
宙
為
目
的
。
迨
至
以
弗
所
的
赫
拉
頡
利
圖
（
鼾ra

cli

古s

）
之
世
（
約
當
主
前
四
九
○
）
，
雖
說

一
切
觀
點
還
是
從
物
質
方
面
出
發
，
宇
宙
卻
被
視
為
一種
無
時
或
已
的
流
動
體
，
為
一種
熱
烈
如
火
的
原
素
所
形

成·

這
種
原
素
就
是
貫
乎
萬
有
之
中
的
理
性·

人
的
靈
魂
也
是
這
個
原
素
的
一部
分
。
道
（
洛
各
思
才o．父。．
）
的

概
念
大
約
以
此
為
胚
胎
，
這
種
概
念
在
後
期
希
臘
哲
學
中
，
在
基
督
教
神
學
中
，
均
居
重
要
地
位
。
然
而
這
種
形

成
萬
有
的
原
素
，
與
物
質
界
的
熱
或
火·

還
未
分
別
。
依
雕
嶼
的
阿
哪
膽
時
肚
（
合
矣
州
。。
。
約
當
主
前
五0

0

！

四
二
八
）
所
謂
管
理
物
質
又
而
獨
立
於
物
質
之
外
的·

乃
是
一種
控
制
的
心
智
努
斯
（vo

也．
）
。
南
部

曦
沐
困
的
嗶
健
倚
肚
廝
（Pyth

a
g

o
ra
,

）哲
學
派
學
者·

則
以
為
心
靈
是
不
屬
物
質
的
，人
的
靈
魂
只
是
墮
落
了

的
心
靈
，
囚
禁
於
物
實
的
軀
體
以
內
。
這
種
相
信
物
質
以
外
尚
有
其
他
存
在
的
思
想
，
似
乎
是
從
數
目
共
有
性
的

思
想
（
譯
註
：
陣
氏
以
數
為
宇
宙
的
本
質
，萬
物
的
原
型
）
而
來
�

即
物
質
界
以
外
永
久
長
存
的
真
理
，
不
能

            

第
一
期

自
創
始
至
諾
斯
底
危
機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六

假
物
質
去
辨
識
的
。

    

曆
隘
降
（
，
華

。·

主
前
四
七0

?

�

三
九
九
）
不
以
宇
宙
的
解
釋
，
而
以
人
自
身
的
解
釋·

為
田）想

的
主
要
對
象
。
他
以
人
之
道
德
行
為
，
為
思
想
研
究
最
主
要
的
課
題
。
正
當
的
行
動
基
於
知
識
，
而
以
四
德
為
果

實

�

靈
敏
、
勇
敢
、
自
治
、
正
義
。
這
四
種
稱
為
『
自
然
的
美
德
』
，
在
中
世
紀
基
督
教
神
學
中
佔
顯
著
地

位
。
這
種
以
德
行
為
知
識
的
斷
定
，
以
知
識
包
括
行
為
的
教
理
，
在
希
臘
思
想
上
實
係
不
祥
之
物
，
對
後
來
基
督

教
的
許
多
思
想
都
有
影
響
，
而
以
第
二
世
紀
的
諾
斯
底
主
義
（O

皂
露iC

ism

）
最
為
顯
著
。

    

到
了
囌
匯
肚
底
的
高
足
廂
肚
圖
（
！
騷

主
前
四
二
七
�

三
四
七
）
出
世
講
學·

晞
匯
田）想
達
到
了
靈
性

造
詣
的
最
高
舉
。
舶
氏
思
想
含
有
神
祕
的
敬
虔
成
分·

而
又
富
於
靈
性
的
辨
識
力
。
依
他
看
來·

在
這
有
形
體
的

世
界
中
，
一
切
流
動
無
常
的
事
物
，
並
不
告
訴
人
什
麼
真
知
識
。
人
要
實
在
得
著
那
永
久
的
真
正
知
識
，
須
從
認

識
鬥
觀
念
』
而
來
。
所
謂
『
觀
念
』
就
是
那
不
可
見
的
靈
性
世
界
，
（
也
可
稱
之
為
『
可
知
的
』
世
界
，
因
為
不

是
用
感
覺
官
能
所
能
知
道
的
，
乃
要
用
理
性
纔
能
知
道
）
常
住
不
變
的
，
主
型
的
規
範
。
它
所
能
給
與
我
們
的
實

在
知
識
，
還
是
由
我
們
用
感
覺
官
能
，
與
變
動
無
常
的
現
象
發
生
接
觸
而
得
來
。
人
的
靈
魂
在
前
世
就
認
識
這
些

鬥
觀
念
』
。
等
到
人
降
生
在
這
有
形
體
的
世
界
中
，
這
世
界
的
種
種
現
象
，
就
哄
人
想
起
他
在
前
世
所
認
識
的
〔

觀
念
』
。
靈
魂
既
在
身
體
尚
未
出
生
之
前
即
已
存
在
，
所
以
它
必
是
獨
立
自
主
的
，不
依
賴
身
體
，又
不
受
身
體
朽

壞
的
影
響
。看憑種
在
身
體
以
外
靈
魂
不
滅
的
概
念
，在
晞
臘
思
想
中
很
佔
勢
力·

與
晞
貽
陳
人
復
活
的
教
理
迫
然
不



同
。
一
切
勻
觀
念
』
不
都
有
同
等
的
價
值
。
其
中
最
高
的
要
算
真
、
美
、
善
、
�

尤
以
善
為
最
高
。
柏
拉
圖
的

理
解
或
者
尚
未
達
到
藉
著
善
的
觀
念
，明
顯
地
倡
一
位
有
位
格
的
上
帝
之
說
，但
是
他
的
思
想
卻
與
此
頗
有
類
似
之

處
。
依
他
看
來
，
統
治
人
世
間
的
是
善
，
不
是
偶
然
的
際
遇
，
或
盲
然
的
命
運
。
善
是
一
切
的
小
善
的
來
源·

總

想
在
人
之
行
動
中
表
現
它
的
形
像
。
勻
觀
念
』
的
世
界
是
人
靈
魂
真
正
的
家
鄉
，
而
人
的
靈
魂
，
又
因
與
這
些
『

觀
念
』
交
通
，
得
到
最
高
的
滿
足
。
人
生
的
得
救
就
是
把
那
永
遠
善
和
美
的
遠
象
恢
復
。

    

願
雕
驟
隱
（
斤i

件
。，
，
主
前
三
八
四
�

三
二
二
）遠
不
及
啪
隨
圖
的
神
祕
精
神
。依
他
看
來·

這
個

有
形
的
世
界
是
實
在
有
的
。
他
棄
掉
噸
啦
同
嚴
格
劃
分r

觀
念
』
與
現
象
之
說
。
觀
念
與
現
象
是
相
依
為
命
，
不

能
分
離
而
存
在
。
每
一
存
在
物
，
都
是
一
種
實
體
，
是
由
造
成
形
象
力
量
的
『
觀
念
』
所
遺
留
在
那
作
為
內
容
之

「
物
質
」
上
的
印
蹟
。
惟
上
帝
是
例
外
，
因
為
他
是
純
然
屬
靈
的
。
物
質
本
身
不
過
是
潛
在
的
實
體
。
它
是
常
存

的
，
但
從
未
離
開
過
「形
象
」
。
這
樣
說
來
，
世
界
是
永
遠
的
，
因
為
在
一
切
現
象
尚
未
表
現
之
前
，
並
沒
有
各
種

『
觀
念
』
的
存
在
。
世
界
是
知
識
的
主
要
對
象
，
所
以
實
在
說
來
，
亞
里
斯
多
德
是
一
位
科
學
家
。
世
界
每
一
變

動
必
須
有
一
位
『
原
動
者
』
開
啟
其
端
，
而
這
位
馴
原
動
者
』
自
己
是
不
受
推
動
的
。
亞
氏
用
這
種
受
人
歡
迎
的

辯
論
法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但
這
位
『
原
動
者
』
工
作
是
有
理
解
目
的
的
，
所
以
上
帝
不
但
是
世
界
發
展
過
程
的

起
源
，
也
是
它
的
歸
宿
。
人
屬
實
體
的
世
界
；
但
人
不
僅
有
動
物
的
身
體
和
能
感
覺
的
『
魂
』
，
在
人
一畏
面
還
有

一
點
屬
於
上
帝
的
氣
，
就
是
與
上
帝
共
有
的
道
（
才以父。．)

；
這
道
是
永
遠
的
，
但
不
像
柏
拉
圖
所
講
的
心
靈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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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念
，
是
非
人
格
的
。
就
道
德
方
面
言
，
啞
氏
以
快
樂
和
幸
福
為
人
生
的
目
的
，
這
種
幸
福
，
只
有
小
心
遵
守
那
最

寶
貴
的
『
中
庸
之
道
』
，
方
能
獲
致
。

    

自
啪
隱
圖
和
啞
庫
廝
隆
腮
之
後·

在
科
學
方
面
晞
匯
哲
學
不
復
有
多
大
進
展
，
而
他
們
在
基
督
降
生
時·

所

直
接
施
於
思
想
的
影
響
亦
不
算
大
。
但
在
基
督
降
生
後
兩
個
半
世
紀
中
，
有
一
種
勢
力
雄
厚
的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子
。l
用lato

n
i

。
）·

應
運
而
生
，
影
響
基
督
教
神
學
極
大·

尤
以
澳
情
嘶
口
所
受
影
響
為
最
顯
著
。
到
了
中
世

紀
後
期·

啞
匣
廝
降
德
的
思
想
影
響
於
當
時
經
院
哲
學
的
神
學
甚
大
。晞
匯
哲
學
前
期
諸
家
大
都
從
國
家
的
立
場

來
看
人
生
的
價
值
。
啞
防
國
床
（>le

xa
n

d

需
）
卒
於
主
前
三
二
三
年
，
他
的
征
服
奇
勳
使
當
時
一般
人
們
的
眼
界

截
然
改
觀
。
晞
臘
國
家
的
政
治
主
權
雖
不
久
便
歸
消
沒

，
但
唏
同
優
久
化
傳
播
於
東
方
諸
國
甚
廣
。
人
們
對
於

這
些
新
興
的
大
國
所
獻
忠
誠·
還
不
如
古
代
獨
立
的
雕
腆
人
民
對
雕
陣
之
忠
誠
；
因
而
一般
心
理
強
調
個
人
是
獨

立
的
個
體
，
而
哲
學
須
從
個
人
的
人
生
方
面
去
求
解
釋
。
如
何
能
使
個
人
得
到
充
分
的
發
揮
呢
？
對
於
這
問
題
，

有
兩
個
答
覆··

一
是
與
基
督
教
截
然
不
同
的
，
對
基
督
教
一
點
用
處
沒
有
；
其
他
一
個
與
基
督
教
多
少
有
些
相
類

似·

因
此
影
響
於
基
督
教
神
學
甚
大
。
這
兩
派
思
想··

一
為
陬
險
活
囉
主
義
（E

甘cu
re

a
n

ism

、
丫
，
一
為
嘶
侈
啞

主
義
（
卯
。icism

）
。

    

似
陂
活
雕
（
習ie

u

。
．
主
前
三
四
二
�

二
七
○
）
一生
居
於
雅
典
。
他
的
主
要
田）想
是
以
精
神
的
幸
福

為
人
生
所
能
達
到
的
最
高
境
地
。
當
人
處
於
寂
然
無
動
於
衷
，
一切
覆
亂
愁
煩
盡
歸
消
滅
之
時
，
即
為
達
到
這
種



境
地
最
圓
滿
之
際
。
所
以
我
們
不
能
把
他
學
說
所
生
的
流
弊
，
歸
咎
到
他
本
人
身
上
。
就
他
自
己
的
生
活
說
，
他

是
個
禁
慾
主
義
者
。
他
說
，
自
相
驚
擾
便
是
精
神
幸
福
的
最
大
仇
敵
。
在
自
相
驚
擾
的
恐
懼
中
，
尤
以
畏
神
，
畏

死
為
最
；
這
兩
種
畏
懼
都
是
無
所
根
據
的·

神
雖
有·

但
他
們
既
不
創
造
世
界·

也
不
管
理
世
界
，
隊
版
活
廉
也

好
像
得
謨
頡
利
圖
（
穿
居critu

s

主
前
四
七
○
？
�

三
八
○
？
）
一
樣
，
倡
言
世
界
之
形
成
，
出
自
永
遠
常

存
，
在
繼
續
不
斷
的
變
化
與
組
合
中
的
原
子
的
偶
然
際
遇
，
萬
有
都
是
屬
物
質
的
，
連
人
的
靈
魂
以
及
神
鬼
自
身

都
由
物
質
組
成
。
死
亡
結
束
一
切
，
但
死
亡
並
非
惡
事
，
因
為
在
死
亡
中
沒
有
一點
意
識
留
存
。
所
以
單
就
其
為

宗
教
而
言
，
以
彼
古
羅
主
義
是
漠
不
關
心
宗
教
的
。這
一
派
思
想
傳
播
甚
廣
。羅
馬
詩
人
魯
克
雷
雕
斯
（gcre

tiu
,

主
前
九
八
？
�

五
五
）
寫
了

一
篇
有
名
的
詩
，
題
為
（
穿

R
e

ru
m

 
N

a
tu

ra
)

，
稱
述
以
彼
古
羅
主
義
好
的
方

面
；
但
就
大
體
而
言
，
這
種
思
想
所
施
於
社
會
人
心
的
影
響
，是
有
破
壞
性
的
，很
能
引
起
人
們
肆
情
縱
慾
之
想
。

    

與
以
彼
古
羅
同
時
的
，
有
優
希
米
如
（
濘h

e
m

e
ru

s

約
當
主
前
三
○
○
）
，
據
他
所
講
，
一
切
古
代
宗
教
都

將
人
封
為
神
，
他
們
的
神
性
是
由
各
種
神
話
遺
傳
所
造
成

。
宣
傳
及
迷
譯
他
這
種
學
說
的
，
有
羅
馬
詩
人
恩
紐

（
目
已
話
．

主
前
二
三
九
？
�

一
七
○
？
）
。
與
以
彼
古
羅
主
義
平
行
的
，
有
伊
利
斯
的
比
羅

（Pyrrh
o

.

床E
lis.

）
主
前
三
六O

?

�

一一七
○
？
）
及
其
門
弟
子
，
他
們
的
觀
點
都
是
純
然
懷
疑
的
。
他
們
不
但
對
萬

有
的
真
實
性
無
法
得
知
，
即
對
人
類
最
好
的
行
動
也
同
樣
抱
疑
。
在
實
行
方
面
，
比
羅
也
好
像
以
彼
古
羅
一樣
，

以
逃
避
一
切
愁
煩
擾
亂
為
人
生
最
高
理
想
。
基
督
教
與
這
些
學
說
絕
不
相
同
。然
而
護
教
士
們
曾
引
用
過
優
希
米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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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O

的
看
法
來
攻
擊
異
教
神
話
，
教
父
們
也
用
懷
疑
派
的
論
據
來
說
明
人
的
理
性
是
極
其
有
限
。

    

另
一
種
解
答
便
是
斯
多
亞
主
義
。
這
種
主
義
是
古
代
倫
理
田－想
中
最
高
貴
的
一
種
，
有
些
地
方
很
與
基
督
教

接
近
，
但
同
時
又
有
些
地
方
離
基
督
教
極
遠
。
這
一派
思
想
的
領
袖
為
隨
儲
（緲9

．
主
前
？
�

二
六
四
？)

,
陣
浪
漪
（cle

a
n

th

，
主
前
三0

一？
�

二
三
二
？
）·

與
應
晒
廉
（ch

r;
iP

P
u

，
主
前
二
八0

?

�

二

○
七
？
）
。
這
一
派
思
想
雖
生
長
於
雅
典
，
但
其
發
展
及
興
隆
卻
不
在
希
臘
，
而
在
羅
馬
。
辛
尼
加

（
驕
卹
。

！

主
前
三
？
�

主
後
六
五
）·

隨
沘
曉
隱
（
響icte

t

？

主
後
六
○
？-

?

）與
囉
馮
皇
帝
馮
阿
噢
隱
阮

(
M

a
rcu

s
 

A
n

re
liu

s
．
主
後
一
二
一�

一
八
○
）
，
皆
為
此
派
思
想
之
中
堅
人
物
。
當
使
徒
保
羅
年
幼
時
，
這

種
思
想
在
伏
風
最
佔
勢
力
。
雖
說
嘶
滲
隘
主
義
主
要
的
是
一
派
倫
理
思
想·

卻
也
有
些
地
方
自
命
為
宗
教
。
它
的

宇
宙
觀
是
極
其
唯
物
的
，
凡
真
實
的
都
是
有
形
有
體
的
。
但
在
物
體
之
中
卻
有
精
粗
之
別
，
精
的
瀰
漫
於
粗
的
全

部
。這
樣
說
來
，所
謂
精
與
粗·
與
普
通
之
所
謂
靈
與
物
相
似
。廝
廖
陸
主
義
雖
說
修
改
了
許
多
嚇
啦
願
眉
的

觀
點
，
卻
與
他
很
相
接
近
。
萬
有
的
來
源
乃
是
有
生
命
的
熱
氣
，
這
熱
氣
使
宇
宙
萬
有
成
形
，
也
使
萬
有
調
和
融

合
，
萬
有
均
藉
這
熱
氣
，
在
弛
張
不
等
情
勢
之
下
而
發
展
，
這
熱
氣
貫
通
萬
有
之
中
，
也
為
萬
有
之
最
後
歸
宿
。

所
以
這
種
思
想
很
像
嚇
吐
顧
因
圖
之
以
火
為
萬
有
來
源
一樣
，
卻
比
他
所
說
的
火
，
包
含
更
多
的
意
義
。
斯
多
亞

主
義
所
講
的
熱
氣
，
也
是
有
理
解
力
的
，
是
能
自
覺
的
世
界
魂
，
是
一
種
居
住
於
萬
有
裹
面
的
理
性
�

洛
各
思

(

＇奮
。．)

�

人
的
理
性
是
它
的
一
部
分
。
這
就
是
上
帝
，
是
萬
有
的
生
命
和
智
慧
。
它
實
在
也
住
在
我
們
人



類
一畏
面
。
我
研
能
『
隨
從
這
在
人
一畏
面
兩
上
帝
』
；
因
這
綠
故
，
人
也
能
說
，
正
如
克
良
特
對
丟
斯
（ze

u

。
）所

說
的
：
『
我
們
也
是
你
所
生
的
』
。
通
俗
之
所
謂
神
，
無
非
是
由
上
帝
一果
面
流
露
出
來
的
各
種
能
力
。

    

既
然
一
種
智
慧
充
滿
在
一
切
世
界
中
，所
以
只
有
一
個
自
然
律
，
只
有
一
個
統
治
人
生
行
為
的
規
則
。
人
在

道
德
上
都
是
自
由
的
。
既
然
都
是
出
於
上
帝
，
所
以
人
都
是
弟
兄
。
人
的
各
種
身
份
之
差
別
，
都
是
偶
然
的
。
隨

時
隨
地
順
從
理
性·

是
人
生
豪
高
的
本
分·

無
論
貴
為
天
子
，
或
賤
為
奴
役
，
這
種
行
為
是
一
樣
可
欽
敬
的
。
所

以
順
從
理
性
，
即
順
從
洛
各
思
，
是
人
生
所
當
追
求
的
唯
一
目
標
。
雖
說
完
成
本
分
自
然
產
生
快
樂
，
但
快
樂
並

非
人
生
目
的
。
放
縱
情
慾
，
是
完
全
順
服
的
最
大
仇
敵
。
因
為
它
能
毀
壞
人
之
判
斷
力
。
所
以
要
竭
力
排
除
情
慾

的
事
。
一
切
好
的
行
為
，
都
是
由
上
帝
的
靈
感
而
來
，
雖
說
這
種
上
帝
的
觀
念
，
是
極
富
於
泛
神
論
色
彩
。

    

斯
多
亞
主
義
具
強
烈
厭
世
態
度
；
它
所
講
的
洛
各
思
，
一
種
貫
通
萬
有
而
又
統
治
萬
有
之
屬
神
的
智
慧
。
它

所
堅
持
凡
行
善
的
，
不
論
身
份
地
位
，
一樣
配
得
獎
賞
；
它
所
主
張
的
，
天
下
萬
人
都
是
兄
弟
姊
妹
；
這
一些
思
想

都
深
深
的
影
響
了
基
督
教
神
學
。
它
所
表
現
的
最
高
信
念
和
行
為
都
是
很
有
價
值
的
。
但
它
的
精
神
往
往
是
刻
苦

的
，
狹
隘
的
，
並
且
缺
乏
同
情
而
冷
酷
，
只
有
少
數
的
人
可
以
信
從

。
它
也
承
認
，
大
多
數
人
趕
不
上
它
的
標

準
。
它
的
精
神
近
淤
驕
矜
傲
慢
，
而
基
督
教
的
精
神R

lJ

是
謙
虛
。
不
過
它
所
產
生
的
效
力
還
是
驚
人
的
。
羅
馬
許

多
有
道
明
君·

許
多
清
廉
官
吏·

都
是
嘶
侈
啞
主
義
的
信
徒
。
雖
說
它
的
信
條
並
未
大
眾
化
，
但
為
當
時
儸
臨
許

多
上
流
社
會
人
士
所
服
膺
，
連
羅
馬
法
律
亦
因
以
改
善
不
少
。
它
在
當
時
法
理
二學
中
，
引
入
了
一
種
屬
乎
自
然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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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二

的
法
律
，
由
理
性
，
更
由
人
類
強
制
的
法
規
申
述
出
來
。
因
為
它
主
張
一
切
人
類
生
來
是
平
等
的
，
於
是
逐
漸
地

改
革
了
當
時
最
壞
的
奴
隸
制
度
，
羅
馬
公
民
的
權
利
亦
因
以
推
廣
。

    

在
基
督
教
誕
生
時
，
古
代
哲
學
系
統
經
過
一
些
的
顯
著
的
變
化
。
有
一種
諸
教
合
流
的
精
神
傳
開
了
，
而
且

各
學
派
互
相
影
響
。
例
如
斯
多
亞
原
來
的
嚴
格
倫
理
學
給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中
道
修
改
了
，
而
大
名
鼎
鼎
的
斯
多
亞

派
哲
學
家
波
基
多
紐
（
才
，id

o
n

i

呂
．
主
前
一
三
五
�

五
一
）
則
顯
出
了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影
響
。
他
的
頭
腦
誠

然
是
古
代
最
多
方
面
的
。
他
在
理
性
及
神
祕
的
興
趣
之
外
，
加
上
了
歷
史
家
及
地
理
家
的
興
趣
。
還
有
，
在
蒲
魯

他
克
為Plu

ta
rch

參
第
一
四
頁
）
，
清
楚
顯
出
第
一世
紀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折
衷
特
性
。
斯
多
亞
、
亞
里
斯
多
德
，

與
畢
達
哥
拉
的
主
題
都
與
柏
拉
圖
相
攙
雜
。
希
柯
尼
思
想
這
種
諸
教
合
流
的
性
質
在
許
多
教
父
中
都
很
顯
然
。

    

我
們
大
致
可
說
，
當
基
督
降
生
之
時
，
羅
馬
帝
國
中
雖
有
以
彼
古
羅
主
義
與
懷
疑
主
義
傳
播
甚
廣
，
但
在
文

人
學
士
思
想
中
佔
優
勢
的
，
還
是
泛
神
的
一
神
主
義
。
這
種
思
想
以
上
帝
為
善
良
的
神
，
與
古
希
臘
羅
馬
無
道
德

品
格
的
神
大
不
同
；
這
種
思
想
也
相
信
上
帝
是
管
理
萬
有
的
主
，
及
看
真
正
的
宗
教
不
是
儀
式
，
乃
是
仿
傚
上
帝

的
道
德
品
質
；
這
種
田〕想
趨
向
於
人
道
主
義
。
這
種
哲
學
思
想
，
卻
缺
少
兩
種
原
素··

一
種
是
由
上
帝
的
啟
示
而

來
的
實
據
；
一
種
是
基
督
教
所
注
重
的
，
對
一
位
有
位
格
的
神
所
表
示
的
中
）誠
。

    

然
而
，
一
般
民
眾
很
少
從
這
些
高
尚
的
思
想
得
到
益
處
，他
們
還
是
在
各
種
迷
信
中
度
生
活
。雖
說
古
希
臘
羅

馬
的
固
有
宗
教
勢
力
已
近
一袁
微
，
他
們
依
然
相
信
『
許
多
的
神
，
許
多
的
主
』
。
每
一
城
市
有

一
位
保
護
神
�



男
神
或
女
神
�

每
一
行
業
，
每
一
農
場
、
每
一
水
泉
、
每
一
家
庭
、
每
一
件
人
生
要
事
、
如
婚
姻
、
生
子
等
，

莫
不
有
一
位
神
祇
主
持
護
衛
其
中
。
一過
些
觀
念
後
來
終
於
輸
入
基
督
教
會
中
，
變
相
而
成
聖
徒
崇
拜
，
占
卜
的
秈

行
巫
術
的
，
在
當
時
莫
不
利
市
三
倍
，
其
中
尤
以
險
汰
人
為
最
。
一
般
民
眾
尤
其
堅
信
，
為
了
國
家
之
安
全
以
及

國
祚
之
綿
延
，
古
代
宗
教
禮
節
必
須
維
持
。
如
果
將
古
代
宗
教
廢
棄
了
，
神
祇
必
要
降
災
，
以
圖
報
復
�

以
後

基
督
教
所
遇
逼
迫
，
大
都
為
此
原
因
。
當
時
文
人
學
士
也
不
大
反
對
這
些
通
俗
見
解
，
反
以
為
固
有
宗
教
，
頗
有

維
繫
社
會
治
安
的
功
效
。
他
們
也
以
為
國
家
所
舉
行
的
宗
教
典
禮
，
是
一般
民
眾
所
需
要
的
。際
暱
伽
對
當
時
的

哲
學
田）想
，
直
言
不
諱
的
說
道
：
『
有
識
之
士
，
須
要
遵
行
各
種
宗
教
禮
俗
，
並
非
要
以
此
媚
神
，
乃
要
服
從
法

律
的
吩
咐
』
。

    

這
時
期
的
犬
儒
學
派
（C

y

巳c

）
宣
傳
者
向
覃
眾
提
出
呼
籲
。
帝
國
道
德
的
敗
壞
激
發
起
要
復
興
這
古
代
獨

立
自
足
的
信
條·

而
倡
之
最
力
的R

lJ

是
防
儲
波
的
降
庫
陀
（d

珍ge

結
，
。f

飲
。濠·

主
前
四
○
○
？
�

三
二

五
？
）
。
雖
然
這
些
游
行
宣
傳
者
大
多
數
是
不
學
無
術·

某
或
鄙
陋·

卻
也
不
乏
知
名
人
士
，
如
隨
阿
屑
陵
廖
膜

（
。
珍O

汗
話
。露om

！
主
後
四
○
？
�

一
一
二
？
、
他
攻
擊
罪
惡
情
慾
不
遺
餘
力
，
以
農
村
生
活
為
理
想
，
反

對
奢
修
的
城
市
人
民
。
他
基
於
普
遍
的
內
在
的
上
帝
觀
，
宣
稱
一
種
世
界
和
諧
真
正
敬
虔
的
信
息
。
犬
儒
派
游
行

苦
修
的
生
活
或
者
對
後
世
基
督
教
修
道
主
義
的
發
展
有

一
些
影
響
。

    

比
較
賢
明
有
為
的
皇
帝
，
為
愛
國
起
見
，
總
想
加
強
改
善
古
代
通
俗
宗
教
崇
拜

，
變
成
國
家
崇
拜
與
皇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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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四

祟
拜
。
說
到
國
家
崇
拜
，
自
然
遠
在
羅
馬
共
和
政
體
時
代
即
已
開
始
。
祟
拜
女
神
羅
馬
（,

p

鼾
韋

）
的
事
，

早
在
主
前
一九
五
年·

在
仕
晦
障
城
即
已
發
生
。
這
種
崇
拜·

後
來
到
了
帝
國
時
代·

在
各
行
省
加
緊
舉
行
，因

為
帝
國
政
府
較
共
和
時
代
的
政
府
尤
為
鞏
固
。
遠
在
主
前
二
九
年
，
別
迦
摩
城
就
有
了
敬
拜
羅
馬
和
亞
古
士
督
的

廟
。
這
種
崇
拜
囉
馮
皇
帝
的
宗
教
，
是
把
皇
帝
看
作
國
家
的
化
身
，
或
看
作
守
護
神
寄
託
在
他
裹
面
。
這
種
宗
教

很
快
的
傳
播
開
了
。
不
久
，
國
家
成
立
了
一
種
規
模
宏
大
的
祭
司
制·

按
各
行
省
的
區
劃
，
組
織
分
部
，
不
但
舉

行
崇
拜
，
也
每
年
一
次
舉
行
大
規
模
的
運
動
競
賽
。
在
初
期
帝
國
時
代
，
它
在
具
有
宗
教
格
品
的
組
織
中
大
概
有

最
高
度
的
發
展
，
至
於
它
後
來
如
何
影
響
了
基
督
教
的
各
種
組
織
，
且
待
以
下
探
討
。
在
這
種
宗
教
制
度
中
，
拿

現
代
的
眼
光
來
看
，
愛
國
思
想
實
佔
大
部
成
分
。
但
早
期
基
督
徒
認
為
崇
拜
皇
帝
與
劾
忠
基
督
，
是
兩
件
決
難
調

和
的
事
。
這
種
堅
持
不
屈
的
情
緒·

看
膳
泳
隱
第
二
章
十
亡1

節
論
圍
陋
陸
便
可
見
一斑
。當
時
基
督
徒
之
拒
絕
參

加
此
種
崇
拜
，
視
為
反
叛
而
殉
道
者
，
以
此
為
最
。

    

人
們
需
要
一
種
較
之
哲
學
或
儀
節
更
深
的
宗
教
。
哲
學
只
能
滿
足
少
數
傑
出
的
人
。
宗
教
儀
節
固
可
供
應
多

數
人
的
需
求
，
但
對
於
那
些
思
想
活
動
，
或
感
覺
良
心
有
虧
的
人
，
就
決
難
適
應
了
。
也
有
人
力
圖
恢
復
那
些
勢

已
衰
微
的
古
代
宗
教
。囉
馮
帝
國
初
期
的
幾
個
皇
帝·

都
是
些
大
興
土
木
修
建
廟
宇
的
信
士
。
最
努
力
復
興
與
潔

除
通
俗
宗
教
的
代
表
人
物
，
當
推
晞
臘
國
龐
陀
阿
（ch

a
e

ro
n

e?

）的
隋
圈
陋
陳
（卞
〔後
四
六
？
�

一
二0

?

）
。

他
批
評
一
切
古
代
傳
流
下
來
的
神
話
。
所
拜
的
神
，
如
有
殘
暴
或
不
合
道
德
行
為
的
，
他
都
拒
絕
。
他
承
認
只
有



一
位
上
帝
。
一
切
普
通
所
拜
的
神
祇·

無
非
是
上
帝
的
屬
性
人
格
化
，
或
是
臣
屬
於
上
帝
的
神
靈
。
隨
降
隴
陳
相

信
神
的
啟
示
，
神
的
管
理
，
以
及
將
來
的
賞
罰
。
他
講
求
極
其
嚴
格
的
道
德
教
訓
。
他
對
於
指
點
那
些
固
有
的
異

邦
宗
教
精
華
的
努
力
，
實
屬
徒
然
，
從
者
甚
少
。

    

在
大
多
數
民
眾
之
中
，
那
些
喝
慕
宗
教
熱
忱
的
人

，
直
截
了
當
的
跑
到
東
方
宗
教
中
去
了
，
特g

lJ

是
那
些

具
救
贖
性
，
神
祕
色
彩
，
與
擘
禮
色
彩
濃
厚
的
宗
教
。
因
為
交
通
便
利

，
特
別
是
因
為
當
共
和
政
體
之
後
期
，

許
多
東
方
奴
隸
轉
運
到
羅
馬
西
部
來
，
更
加
促
成
了
（這
些
宗
教
的
傳
佈
。
在
主
後
最
初
三
個
世
紀
中
，
因
為
這
些

不
屬
基
督
教
，
且
有
時
與
基
督
教
爭
雄
逐
鹿
的
宗
教
，
廣
為
傳
佈
的
綠
故
，
此
一時
期
在
囉
馮
帝
國
各
處
，
均
有

濃
厚
深
沅
的
宗
教
情
緒
，
從
這
一
方
面
的
情
形
說
來
，
無
疑
的
促
成
了
基
督
教
最
後
的
勝
利
。

  

＇
在
這
些
東
方
宗
教
中
，
猶
太
教
也
是
其
中
之
一
。
雖
說
它
的
神
祕
成
分
很
少

，
卻
也
相
當
的
受
人
歡
迎
。

以
後
有
機
會

，
將
要
較
詳
盡
的
說
明

。

一
般
民
眾
心
一畏
大
都
傾
向
其
他
東
方
宗
教

，
因
為
這
些
宗
教
多
含

神
祕
性

，
多
有
救
贖
及
聖
禮
的
意
味

。
這
些
宗
教
對
於
當
時
羅
馬
世
界
宗
教
之
發
展
很
有
關
係
，
不
過
它
們

真
正
的
價
值·

。旦
到
晚
近
時
期
，
人
纔
有
所
領
悟
。
在
這
些
東
方
宗
教
之
中·

最
普
通
受
人
歡
迎
的·

要
算
陣
隨

細
亞
的
大
母
教
（
。
話
＃
冢
。多
。u1

l

贍
闈e

c

、b

江
。！
）
與
啞
阿
廝
風
（
＞
露
－。
）
；
和
廉
陂
的
隨
酒
嘶

（
工點
。
）

與
色
拉
皮
教
（S

槃
．
買
）
；
和
波
斯
的
米
待
拉
教

（
冢i

廾鄴
胡
）
。
同
時
，
這
些
宗
教
也
向
許
多
交
相
攙
和
混
合

之
處
，
它
們
發
源
地
的
固
有
宗
教
，
也
有
些
攙
紅
其
中
。
大
母
教
原
係

一
種
原
始
的
自
然
崇
拜
，
儀
節
中
多
有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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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一／

\

情
縱
慾
的
事
。
主
前
二
○
四
年
它
就
傳
到
了
羅
馬
，
是
東
方
宗
教
中
，
第
一
個
在
西
方
世
界
穩
立
基
礎
的
。廄
沾

斯
與
色
拉
皮
教
以
重
生
和
來
生
為
重
。
主
前
八
○
年
，
它
就
在
羅
馬
立
定
了
基
礎
，
但
後
來
有
很
長
的
時
期
受
政

府
取
締
。
米
特
拉
教
是
宗
教
最
高
尚
的
一
種
，
雖
說
在
東
方
有
悠
久
歷
史
，
但
在
羅
馬
顯
露
頭
角
卻
晚
在
主
後
一

○
○
年
，
而
其
廣
為
流
傳
的
時
期
，
又
遲
到
二
世
紀
末
葉
至
三
世
紀
。
這
個
宗
教
特
別
受
軍
士
的
信
奉
。
到
了
它

興
盛
於
鷹
馮
帝
國
的
晚
年
時·

它
與
太
陽
神
合
併
為
一
�

即
陳
陰
阻
你
（co

n
sti

異
－

n

。
）
以
前
諸
囉
矚
皇
帝

所
崇
拜
的
太
陽
神
（S

比
日
亂ctu

s

）
。
這
個
宗
教
也
好
像
別
的
波
斯
宗
教
一
樣
，
它
的
宇
宙
觀
是
二
元
論
。

    

這
些
宗
教
都
講
及
有

一
位
贖
罪
的
神
，
而
且
源
出
於
自
然
崇
拜
，
它
們
的
神
話
雖
各
有
不
同

，
但
一
般
來

說
，
都
講
有
一
位
死
而
復
活
的
神
，
自
然
界
生
長
代
謝
的
循
環
也
應
用
到
靈
魂
的
重
生
，
所
以
能
克
服
死
亡
。
這

些
教
門
都
認
為
入
教
的
人
須
用
一種
象
徵
的
（
聖
禮
的
）
方
式
，
分
享
這
位
神
的
經
驗
，
與
他
同
死
，
與
他
一
同

由
死
復
生
，
通
常
藉
著
會
餐
，
象
徵
著
與
他
同
享
神
性
，
與
他
同
參
不
朽
的
生
命
。
它
們
都
有
祕
密
的
入
教
禮
。

它
們
都
有
神
祕
的
（
聖
禮
的
）
洗
罪
。
就
咿
晒
廝
與
圍
肚
陣
隊
來
說
，
洗
罪
是
聖
水
沐
浴
禮
；
就
沃
時
廠
和
米
時

拉
教
來
說
，
洗
罪
是
用
公
牛
的
血
，
稱
為
韜
若
波
連
（
曰
呂r

各
。lium

）
。
按
之
記
載
，
入
教
者
經
過
這
種
洗
滌
之

後
，
即
已
『
永
遠
重
生
』
。
它
們
都
以
永
生
的
福
氣
應
許
信
徒
。
它
們
對
於
現
世
，
都
多
少
有
些
厭
世
思
想
。
有

些
像
米
特
拉
教
，
也
有
講
信
徒
真
正
平
等
，
大
家
都
是
弟
兄
。
初
期
基
督
教
聖
禮
的
教
理
，
雖
說
不
是
直
接
由
這

些
宗
教
來
的
，
可
是
無
疑
的
是
間
接
受
到
它
們
的
影
響
，
即
由
它
們
造
成
一
種
與
那
教
理
相
適
應
的
氣
氛
。



    

當
基
督
降
生
之
時
，
異
教
世
界
一
般
狀
況
，
雖
然
極
其
紊
亂
，各
種
各
色
的
宗
教
爭
相
號
召·

其
中
有
些
絕

無
價
值
，
但
對
某
些
宗
教
的
需
求
卻
是
顯
然
的

。
在
這
樣
一
個
時
代
中
，
如
果
一
種
宗
教
要
想
應
付
當
時
的
需

求
，
須
得
講
論
一
位
公
義
的
上
帝
，
同
時
，
又
得
為
各
種
善
惡
幽
靈
留
餘
地
。
它
必
須
將
上
帝
的
旨
意
肯
定
地
啟

示
出
來·

好
像
膾
汰
廠
一樣
。
換
言
之·

須
有
一種
深
具
權
威
的
聖
經
。
它
必
得
按
照
與
上
帝
的
旨
意
和
品
格
相

符
的
道
德
行
動
，
而
講
求
一種
世
界
所
不
重
視
的
德
行
。
它
必
得
表
彰
一種
賞
善
罰
惡
的
來
世
生
活
。
它
必
得
有

一
種
象
徵
的
新
生
活
開
始
的
入
教
聖
禮
，
又
得
有
一種
真
正
使
罪
得
赦
免
的
應
許
。
它
必
得
有
一位
贖
罪
的
神
，

使
人
可
以
藉
看
某
種
聖
禮
的
行
動
，
與
他
發
生
心
靈
的
交
往
。
它
必
得
教
導
人
，
使
知
人
類
皆
為
兄
弟
，
至
少
同

一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應
該
如
此
互
相
對
待
。
無
論
基
督
教
的
起
源
是
如
何
簡
單·

它
總
得
有
這
些
特
性
，
或
採
納
這

些
特
性·

方
能
征
服
當
時
鷹
馮
世
界·

而
成
為
一
世
界
性
的
宗
教
。
基
督
教
產
生
之
日
，
真
正
是
『
及
至
時
候
滿

足
』
，
這
種
應
運
而
生
的
寬
廣
涵
義
，
也
許
是
我
們
從
未
想
到
的

。
如
果
我
們
相
信
一
切
都
有
上
帝
的
旨
意
安

排·

那
末
，
即
令
在
基
督
教
開
始
發
展
之
初·

在
它
一果
面
不
免
帶
些
時
代
的
色
彩·

受
些
時
代
的
限
制
，
與
永
恆

的
世
界
隔
膜
；
我
們
還
是
不
得
不
承
認
，
當
時
那
樣
偉
大
的
預
備·

實
有
根
本
重
要
的
意
義
。

第

一一
段

猶
太
的
背
景

在
基
督
降
生
之
前
六
個
世
紀
當
中
，
許
多
外
來
的
事
變
，
決
定
了
猶
太
教
發
展
的
前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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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八

年
，
耶
路
撒
冷
為
尼
布
甲
尼
撒
所
征
服
，
猶
太
國
即
為
異
族
所
統
治
。
猶
太
人
曾
在
古
代
亞
述
帝
國
及
其
繼
承
者

冶
下
，
又
經
過
皮
斯
帝
國
至
於
亞
力
山
大
大
帝
，
猶
太
命
運
一
仍
其
舊
。
在
希
臘
帝
國
崩
潰
之
後
，
猶
太
先
屬
於

埃
及
之
多
利
買

（
勿
廾ole

m
y

）
王
朝
，
後
屬
於
安
提
阿
之
西
流
古
（
驗le

u
cid

）
王
朝
。
雖
說
在
政
治
上
失
去
了

自
由
，
它
的
宗
教
制
度
，
卻
因
為
波
斯
征
服
巴
比
倫
的
結
果
，
大
致
恢
復
了
舊
觀
，
未
受
騷
擾
。
那
些
世
襲
的
祭

司
人
家
，
便
是
猶
太
國
道
地
的
貴
族
。
在
這
些
祭
司
中
，
位
份
較
高
的
關
心
政
治
，
對
於
宗
教
反
形
一保
視
。
大
祭

司
職
位
尤
其
為
人
矚
目
，
因
為
這
個
位
置
收
入
既
豐
，
在
政
治
上
勢
力
亦
大
。
與
這
祭
司
職
位
有
連
帶
關
係
的
，

乃
是
一
種
顧
問
機
關·

兼
有
解
明
法
律
的
職
任
，
稱
為
三
合
林
（Sa

n
h

e
d

rim
)

，
就
是
一
種
議
會
，
議
員
最
多

為
七
十
一
人
，
這
種
議
會
，
自
希
臘
帝
國
時
代
即
已
成
立
。
在
這
種
行
政
機
構
之
下
，
聖
殿
和
祭
司
制
，
代
表
了

希
伯
來
人
宗
教
生
活
形
式
的
一
方
面
。在
另
一
方
面
，因
為
他
們
自
覺
在
「亞
畏
」聖
律
之
下
作
選
民
，
當
與
異
邦
民

族
隔
開
，又
因
先
知
預
言
時
期
暫
已
停
止
，於
是
猶
太
人
專
心
研
究
律
法
，
而
他
們
之
所
謂
律
法
，
又
是
一
大
堆
繼

長
增
多
的
遺
傳

。
也
好
像
今
日
信
奉
同
教
的
國
家
一
樣
，
當
時
猶
太
的
律
法
是
政
教
無
分
的
。
講
解
律
法
的
文

士
，
漸
漸
地
變
成
民
眾
宗
教
的
真
正
領
袖
。
猶
太
教
逐
漸
的
變
為
尊
奉
一
本
聖
經
的
宗
教
，
而
由
這
本
聖
經
所
流

傳
來
的
註
解
，又
多
至
不
可
勝
計
。為
要
使
人
明
白
律
法
，
遵
行
律
法
，
禱
告
及
祟
拜
，
凡
有
驗
阮
廠
之
處
，
便
成

立
會
堂
。
至
於
會
堂
之
起
源
，
難
以
考
據
，
大
約
可
上
溯
至
被
擄
時
期
。
就
其
主
要
形
式
言
，
不
過
是
聚
合

一
個

區
域
以
內
的
猶
太
人
，組
成
一
種
地
方
教
會
，由
幾
位
「
長
老L
照
管
，
通
常
以
一
位L

．
管
會
堂
的h

為
主
。
這
幾
位



職
員
，
有
權
懲
治
干
犯
律
法
的
人
。
會
堂
的
禮
拜
秩
序
是
很
簡
單
的
，
任
何
希
伯
來
人
都
可
主
領
，
但
平
常
總
以

一
位
『
管
會
堂
的
』
主
禮
。
禮
拜
秩
序
大
概
有
：
禱
告
，讀
律
法
和
先
知
書
，
講
解
這
些
書
（
講
道
）
，
祝
一礦
。

因
為
祭
司
制
並
不
代
表

一
般
宗
教
心
理
，
又
因
為
會
堂
勢
力
漸
漸
興
起
，
佔
重
要
地
位
，
到
了
將
近
基
督
降
生
之

時
，
聖
殿
雖
被
重
視
，
但
在
民
眾
宗
教
生
活
中
漸
形
冷
落
，
故
等
到
主
後
七
○
年
，
聖
殿
雖
然
全
部
被
毀
，
也
無

損
於
猶
太
教
之
生
存
。

    
哂
阮
咕
王
朝
時

，
晞
圍
呢
文
化
勢
力
盛
行
於
陸
陝·

那
些
爭
逐
大
祭
司
職
位
的
人
，
起
了
黨
派
的
斜

紛
。
險
院
陋
陽
四
世
潰
陂
怯
尼
嘶

（
＞
鷺io

c

，。
要

習i

咨a
n

？

主
前
一
七
五
�

一
六
四
）·

強
使

颺
汰
人
接
受
晞
同
呢
文
化·

又
嚴
厲
取
締
匯
汰
人
的
崇
拜
和
習
尚
。
因
為
這
種
壓
迫·

致
有
主
前
一
六
七
年
馬
加

沘
（
冢acca

d

。
。
）
一
家
的
領
導
的
叛
變·

終
於
造
成
了
膾
汰
獨
立
時
期·

至
主
前
六
三
年
猶
太
為
羅
馬
人
所
征

服
時
始
形
消
滅
。
這
一
段
插
入
的
險
腦
文
化
時
期·

使
啦
隊
民
族
的
生
活
，發
生
了
極
深
的
裂
痕
。馬
加
比
朝
之

統
治
者
佔
據
了
大
祭
司
職
位
；
但
這
一家
人
雖
由
於
反
對
晞
同
陀
思
想·

熱
忱
提
倡
險
汰
廠
而
興
起·

後
來
卻
依

然
為
晞
同
呢
田）想
和
純
然
政
治
的
野
心
所
吸
引
了
去
。
當
隅
咖
肚
王
約
陸
滿
隱
（Jo

h
n

 
H

yrca
n

u

。
）
在
位
時

（
主
前
一三
五
至
一○
五
丫
由
後
期
匯
休
隊
所
產
生
的
黨
派
競
爭
尤
形
顯
著
。當
時
有
所
謂
貴
族
政
治
黨
者·

為

郾
同
隱
及
祭
司
中
顯
要
人
物
所
組
成·

即
後
來
驗
嘟
胤

（望
么du

ce

。
）
之
前
身
�

至
撒
都
該
名
詞
之
沿
革
及

意
義·

卻
無
可
考
。
此
一黨
派
絕
少
宗
教
信
仰
，
專
以
世
俗
為
務
。
撒
都
該
人
所
持
觀
念·

有
許
多
是
屬
於
古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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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0

猶
太
教
的
。
例
如
：
他
們
擁
護
律
法
，
不
信
傳
統
的
註
解
，
他
們
也
不
信
復
活
，
以
及
個
人
靈
魂
不
滅
的
道
理
。

在
另
一
方
面
，
他
們
也
不
信
由
古
代
所
傳
下
來
的
善
惡
幽
靈
之
說
。
雖
說
他
們
在
政
治
上
頗
佔
勢
力
，
他
們
卻
不

受
民
眾
歡
迎
，
因
為
當
時
一
般
人
反
對
外
國
勢
力
，
而
又
堅
信
按
遺
傳
所
講
解
的
律
法
。
最
能
代
表
這
種
通
俗
嚴

守
律
法
的
態
度
的
為
法
利
賽
人

（Ph
a

rise
e

s

）
。
這
名
詞
有
「
分
開
隔
絕
」
的
意
義
，
無
疑
的
是
代
表
一
種
久

已
存
在
民
間
的
態
度
，
不
過
拿
這
名
詞
正
式
應
用
出
來
，
卻
在
約
翰
許
爾
堪
以
前
不
久
。
當
他
在
位
之
日
，
正
是

琺
同
饜
與
驗
慶
厭
兩
黨
斜
紛
發
軔
之
時
。

    

雖
說
奮
銳
黨
（Ze

a
lo

t

）
是
法
利
賽
黨
的
分
支
，
但
大
致
說
來
，
法
利
賽
人
並
非
一
個
政
黨
。
他
們
雖
受
多

數
民
眾
的
歡
迎
，
但
加
入
這
一黨
的
人
數
不
多
。
因
為
加
入
這
個
黨
派
的
，
須
熟
悉
律
法
精
細
內
容
，
一
般
民
眾

缺
少
教
育
，
又
無
這
許
多
閑
暇
功
夫
去
研
究
。
法
利
賽
人
對
於
普
通
猶
太
教
徒
，
心
存
輕
視
。
【
註
一
】
然
而
他
們

的
見
解
卻
普
遍
為
人
所
歡
迎
的
，
而
且
在
許
多
方
面
，
都
是
被
擄
時
期
後
猶
太
教
發
展
的
自
然
結
果

。
他
們
最

注
重
按
照
遺
傳
的
講
解
，
嚴
守
律
法
。
他
們
堅
信
善
惡
的
幽
靈
�

一
種
講
論
天
使
和
撒
但
的
教
理
，
顯
然
是
受

有
波
斯
教
觀
念
極
大
影
響
。
對
於
肉
體
復
活
，
以
及
將
來
賞
罰
的
信
仰
，
都
是
由
他
們
提
倡
推
廣
的

，·

這
些
信

仰
，
在
基
督
降
生
之
前
兩
世
紀
聞
已
有
驚
人
的
發
展
。
他
們
與
普
通
民
眾
一
樣
，
深
信
彌
賽
亞
必
要
降
臨
。
從
許

多
方
面
看
，
法
利
賽
人
是
值
得
受
人
尊
敬
的
。
耶
穌
的
門
徒
，
有
幾
個
是
來
自
受
了
這
些
法
利
賽
人
觀
念
薰
染
的

民
眾
中
。
使
徒
中
受
了
最
高
教
育
的
一
位
，
也
是
個
法
利
賽
人
，
而
且
在
他
作
了
基
督
徒
多
年
之
扶
，
依
然
如
此



稱
呼
他
自
己
。
【
註
二
】
隱
同
賡
人
的
熱
心
是
可
敬
佩
的
。
他
們
之
所
以
失
敗·

不
外
兩
個
原
因
。
他
們
把
宗
教

看
為
是
謹
守
外
表
律
法
，
以
為
如
此
行
可
得
獎
賞
。
他
們
謹
守
遵
行
俸
法·

很
容
易
沖
淡
了
內
心
渴
慕
公
義
精
神

和
個
人
與
上
帝
發
生
熱
切
關
係
等
的
需
要
。
那
些
因
為
失
敗
、
犯
罪
、
或
不
完
全
遵
守
律
法
，
而
趕
不
上
法
利
賽

黨
標
準
的
人·

也
被
隊
剛
賡
人
視
為
得
不
到
上
帝
的
應
許
。
他
們
把
限
他
國
家
『
迷
失
的
羊
』
逐
出
選
民
以
外
。

因
了
這
些
緣
故
，
他
們
受
基
督
的
申
斥
咒
詛
，
是
咎
有
應
得
的
。

    

隱
同
賡
人
與
一
般
民
眾
都
滿
心
盼
望
彌
賽
亞
的
降
臨
。
這
種
盼
望
自
然
是
出
乎
堅
強
的
民
族
意
識
和
信
仰
上

帝
的
心
。
每
當
膾
阮
國
遭
遇
壓
迫
時
，
這
種
盼
望
又
見
增
強
。
當
馬
加
比
王
朝
之
早
期
時
，王
室
敬
畏
上
帝
，國
享

自
由
，
對
於
這
種
盼
望
的
感
覺
很
少
。
但
到
了
馮
咖
阮
王
朝
末
期·

這
王
朝
不
復
如
其
先
世
之
敬
畏
上
帝
。匯
汰

於
主
前
六
三
年
為
儸
臨
人
所
征
服
。唏
陣
是
一
個
半
膾
陳
種
的
野
心
家·

是
隊
隱
陣
人
床
隄
舶
吱
＞nt

－廈
？
）的

兒
子
，
自
主
前
三
七
年
至
主
前
四
年
在
鷹
馮
統
治
下·

作
了
個
傀
儡
國
王
。
從
嚴
格
的
險
汰
標
準
來
看·

當
他
在

位
時
，
情
形
並
未
有
何
真
正
改
善
。雖
然
他
的
確
造
成
了
當
時
匯
汰
國
物
質
上
的
繁
榮
，
他
又
大
興
土
木
，
建

造
巍
峨
聖
殿·

但
人
民
只
當
他
不
過
是
囉
臨
人
的
傀
儡·

他
的
田）想
純
然
晞
困
化
化
。
不
論
隱
鄘
胤
黨
或
陝
同
饜

黨
，
都
不
喜
歡
晞
陣
黨
的
人
。晞
陣
死
後
，
將
國
土
分
與
他
三
個
兒
子·

－亞
基
老
作
了
猶
太
、
撒
瑪
利
亞
和
以
土

價
地
方
的
『
提
督
』
（
卸
，n"rc,

，主
前
四
�

主
後
六
）；
希
律
安
提
帕
作
了
加
利
＄

IJ

和
比
哩
亞
的
『
分
封
王
』

（曰
。訪
舛
參
、
主
前
四
�

主
後
三
九
）
；
腓
力
作
了
加
利
利
海
以
東
和
東
北
諸
異
邦
土
地
的
『
分
封
王
』
。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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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隱
陪
結
怨
於
民
，
後
為
展
屬
皇
帝
啞
咕
陸
陪
所
廢

。
他
的
職
位
為
一
位
囉
馮
巡
撫
接
充
�

主
後
二
六
至
二一六

年
，
踞
此
位
者
為
本
丟
彼
拉
多
。

    

在
政
冶
上
遇
到
了
這
種
絕
望
的
厄
運
，
無
怪
乎
時
人
以
為
除
非
上
帝
親
自
下
手
，
彌
賽
亞
的
盼
望
決
難
有
實

現
可
能
。
當
基
督
降
臨
時
，
人
心
所
盼
望
的
是
：
上
帝
要
差
遣
一
位
彌
賽
亞
降
臨
，
毀
滅
匯
馮
權
勢
；
要
建
設
一

個
天
國
，
歸
一
位
伏
隔
的
子
孫·

公
義
的
王
所
治
理
，
驗
汰
教
就
自
由
而
深
具
權
威
大
大
地
興
旺
起
來
，
分
散
在

囉
鵬
帝
國
各
處
的
驗
汰
人·

都
集
合
在
這
天
國
裹
，
一個
黃
金
時
代
於
焉
開
始
。
就
多
數
匯
汰
沐
而
言
，
他
們
所

希
望
的·

無
非
是
上
帝
要
親
自
下
手·

把
囉
馮
人
趕
出
國
境·

使
熔
吧同
國
恢
復
起
來
。
根
據
鴻
二1

，當
時
一

般
人
普
遍
相
信
在
彌
賽
亞
降
臨
之
前
，
必
有

一
位
先
鋒
為
他
開
路
。

    

這
樣
的
盼
望
，
假
借
當
時
一
種
所
謂
啟
示
文
學
發
揮
出
來
。
這
種
文
學
，
對
於
現
狀
抱
悲
觀
，
但
對
那
將
要

來
的
世
代
，描
畫
得
極
其
光
明
燦
爛
。這
一類
的
著
作·

多
假
古
代
名
人
之
名
為
著
作
人
。在
濟
朋
正
典
中·

有

坤
氾
牌
騰·

在
正
典
之
外
，有
總
儲
憎
（，
斗
床
望
參
）
，睡
涵
濟
沃
肥
（>

？
斗名ti

。。
無
膩ose

。）及
其

他
。
在
晰
喲
中·

代
表
此
類
文
學
之
書
為
港
你
隊·

該
書
雖
以
基
督
教
觀
點
為
立
場·

但
所
借
用
的
匯
汰
概
念
實

在
不
少
。
由
於
這
些
著
作
養
成
一
種
宗
教
的
希
望
心
理·

使
琺
同
賡
主
義
中
嚴
格
解
釋
及
遵
守
律
法
的
趨
勢
減
色

不
少
。

    

當
時
盛
行
於
巴
勒
斯
丁
之
其
他
宗
教
運
動
，其
所
及
之
範
圍
無
法
估
計
，但
這
種
事
實
是
很
顯
然
的
。
離
正
統



的
猶
太
教
中
心
地
點
很
遠
的
地
方
，
特
別
是
在
窮
鄉
僻
壤
區
，
就
有
一
種
真
正
神
祕
的
敬
虔
生
活
。
晚
期
詩
篇
中

所
提
及
的
，
新
約
中
之
所
謂
門
虛
心
的
人
』
，
『
尊
主
頌
』
與
『
以
色
列
頌
』
，
【
註
三
】
都
是
這
種
生
活
最
好

的
說
明
。
鼓
近
發
現
一
種
所
謂
所
羅
門
短
詩
《凸
乙
。
鼠S

Q
lo

m
o

n

）者
，
也
屬
於
這
一
種
神
祕
派
宗
教
模
型
。
由

這
種
多
少
帶
些
神
祕
色
彩
之
簡
單
的
虔
敬
生
活
，
發
出
先
知
勸
人
悔
改
的
呼
聲
，
其
中
尤
以
施
洗
約
翰
為
顯
著
。

    
死
海
卷
軸
（
鬥〞
瞬d

 
S

e
a

 
S

cro
lls

）
的
發
現
，
使
我
們
對
這
種
敬
虔
派
了
解
得
多
，
而
且
知
道
在
猶
太
教
中
有

一
種
與
撒
都
該
人
法
利
賽
人
顯
著
不
同
的
派
別
。
在
死
海
西
北
岸
庫
穆
倫
（Q

u
m

ra
n

）社
團
的
圖
書
館
和
修
道
院

遺
跡
，
顯
示
出
這
修
道
團
體
的
所
在
地
與
斐
羅
（Ph

ilo
)

，
約
瑟
，天
（
才
給
咨
斤

）
，
大
皮
里
紐
（P

lin
y

 
th

e

E
ld

e
r

）
在
紀
元
第
一
世
紀
時
所
寫
的
愛
色
尼
派
（鬥
紹
？彎s

）
有
關
。
很
可
能
有
許
多
這
樣
的
社
團
，
過
著
一
種

半
修
道
院
式
的
生
活
（
有
的
如
愛
色
絕
派
嚴
禁
結
婚
，
有
的
如
庫
穆
倫
社
團
准
許
結
婚
）
，
反
對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正
統
猶
太
教
。
這
些
「
清
教
徒
」
或
「
誓
約
派
」

（
我
們
或
者
會
這
樣
稱
呼
他
們
）
相
信
他
們
是
以
色
列
的
真

教
會
，
是
忠
實
的
餘
民
。
她
們
尊
重
律
法
，
以
自
己
的
方
法
來
解
釋
，
自
稱
受
特
別
「啟
迪
」
在
流
行
的
曲
解
中
保

持
其
真
義
。
他
們
敬
重
一
位
『
公
義
的
夫
子
」
（
其
歷
史
性
的
身
世
不
詳
）
為
真
正
的
解
經
家
，
又
遵
守
週
期
性

的
淨
誠
，
每
年
遵
守
及
重
申
約
法
的
儀
節
和
餅
與
酒
之
神
聖
的
聚
餐
。
尤
有
進
者
，
他
們
對
於
違
背
社
團
規
則
（

保
留
在
紀
律
手
冊
中

膩p

卹
口
鳥
。f

 
D

工SC
i

弘i

儲

）
者
施
行
嚴
厲
紀
律
。
在
這
文
件
中
可
以
看
出
他
們
高
貴
的
，
雖

然
帶
些
律
法
主
義
氣
味
的
敬
虔
，而
較
神
祕
的
一
面
則
可
見
於
他
們
迄
今
猶
存
的
感
恩
詩
篇
。他
們
的
組
織
包
括
各

            

第
一
期

自
創
始
至
諾
斯
底
危
機

二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二
四

種
職
份
，
如
『
監
督
』
，
「撒
督
的
祭
司
」
，
「
十
二
完
全
人
」
或
「
長
老
」
，
「
士
師
」
，
及
其
他
等
等
。
最
後

她
們
狂
熱
的
盼
望
以
色
列
的
得
救
贖
，
相
信
有
新
先
知
、
新
教
師
、
大
祭
司
與
君
王
（
四
種
彌
賽
亞
的
象
徵
）
將

要
興
起
，
招
聚
分
散
的
以
色
列
各
族
人
民
，
打
敗
仇
敵
，
建
立
新
的
國
度
。

    
這
些
團
體
對
施
洗
約
翰
和
初
期
基
督
教
會
的
影
響
如
何
，
眾
說
紛
紜
。
但
彼
此
的
接
觸
顯
然
有
許
多
，
使
人

希
奇
的
是
新
約
對
第
一
世
紀
猶
太
教
這
教
派
竟
沒
有
提
及
，
但
基
督
教
從
它
獲
益
不
少
。
施
洗
約
翰
和
耶
穌
的
一

些
早
期
門
徒
曾
經
加
入
這
種
社
團
，
並
不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

    

晚
期
猶
太
教
中
，
還
有
一
種
很
重
要
的
概
念
，因
為
它
影
響
後
來
基
督
教
神
學
之
發
展
不
小
。
這
種
概
念
稱
為

『
智
慧
』
，
在
實
際
上
，
簡
直
是
人
格
化
了
的
一
種
思
想
，
與
上
帝
平
等
、
同
體
、
未
有
世
界
之
先
，
即
為
上
帝

所
有
，
又
為
上
帝
創
造
世
界
的
代
理
者
。
【
註
四
】
也
許
這
種
思
想
是
由
斯
多
亞
主
義
而
來
，
因
為
它
講
過
一
種

充
塞
︷/＼
合
之
道
（
洛
各
思
）
；
但
在
這
種
思
想
中
，
較
之
在
希
臘
思
想
中
，
更
多
倫
理
意
味
。
然
而
這
兩
種
觀
念

都
是
都
易
於
同
化
的
。

    

研
究
膾
隊
廠
，
自
然
令
人
首
先
想
到
吧
勵
廝
匡
；
因
為
吧
勵
嘶
匡
是
它
的
家
鄉·

也
是
基
督
教
的
發
祥
地
。

雖
然
如
此·

可
是
分
散
在
吧
勵
廝
你
以
外
的
匯
汰
人·

對
於
隨
汰
敵
的
貢
獻
也
是
很
大
的·

因
為
他
們
影
響
了
囉

馮
帝
國
全
部
的
宗
教
生
活
，
也
作
了
引
領
鼴
汰
廠
與
晞
同
陀
文
化
發
生
接
觸
的
媒
介
。驗
汰
人
四
散
，
始
於
啞
隨

把
毗
姍
帝
國
征
服
廢
沃
之
時
。繼
之
而
起
的·

又
有
許
多
帝
國·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要
算
隊
陂
的
侈
同
隱
朝·

以
及



廉
臨
共
和
末
期
與
帝
國
初
期
的
各
野
心
皇
室
。
任
何
數
目
的
估
計·

自
然
都
是
猜
想
，
但
當
基
督
降
生
之
時·

據

云
吧
劻
廝
付
境
外
的
險
汰
人
，較
之
境
內
居
民
，猶
多
五
六
倍
，
這
是
頗
有
可
能
的
。
他
們
佔
啞
叻
油
汰
居
民
之

重
要
部
分
。
他
們
在
激
同
臣
和
陣
陸
吻
啞
，
都
樹
有
穩
固
的
基
礎
。
也
有
的
住
在
囉
鵬
，
雖
說
人
數
不
算
很
多
。

在
全
帝
國
各
城
市
中
，
不
見
鼴
汰
人
蹤
跡
者
極
少
。他
們
富
於
種
族
田－想
，雖
為
異
邦
居
民
歧
規
，
但
他
們
經
營
商

務
總
是
發
達
，
常
為
各
國
君
主
所
器
重
，
他
們
在
宗
教
上
所
抱
嚴
謹
審
慎
的
態
度
，
常
為
人
所
尊
重
，
而
同
時
又

滿
有
宣
教
的
熱
忱·

使
人
受
他
們
的
宗
教
感
動
。這
分
散
的
隨
陳
嫩·

出
現
於
當
代
異
邦
世
界
中·

較
之
陣
勵
嘶

匡
的
隱
同
廣
教
要
簡
單
得
多
。
它
講
的
是
：
一
位
上
帝
，
已
經
把
祕
的
旨
意
啟
示
於
聖
經
中
；
一
種
奮
發
有
為
的

道
德
‧，
一
個
賞
善
罰
惡
的
來
生
；
幾
種
相
對
簡
單
的
誡
條
，
論
到
守
安
息
日
，
受
割
禮
、
喫
肉
等
事
。
它
無
論
走

到
那
裹
，
總
是
建
立
會
堂
，
禮
拜
節
目
簡
單
，
並
無
所
謂
儀
式
。
這
樣
一種
宗
教
，
極
受
異
邦
人
歡
迎
；
除
了
完

全
歸
化
驗
汰
廠
的
人
以
外
，
在
各
處
會
堂
中
還
有
不
少
半
歸
化
的
信
徒
，
即
所
謂
『
虔
誠
人
』
。
後
來
由
初
期
基

督
教
宣
教
運
動
所
招
引
的
信
徒
，
大
都
來
自
這
些
人
中
。

    

反
過
來
說
，
分
散
的
匯
汰
廠·

也
大
為
晞
同
陀
文
化
所
影
響
，
受
晞
匯
哲
學
的
影
響
更
大
，
尤
以
在
陸
陂
最

為
顯
著
。在
隊
吸
之
庫
防
陸
汰·

漕
喲
譯
成
了
晞
匯
文·

即
所
謂
比
汁
諱
沐
，此
書
譯
成·

遠
在
侈
同
頃
啡
肚
胤

伏
之
世
（,t

。lem
y

勿
，ila

d
e

l

咨
？
、
主
前
二
八
五
�

二
四
六
）
。
猶
太
教
經
典
原
來
只
有
猶
太
人
能
讀·

自

此
書
譯
成
之
後·

它
的
經
典
便
廣
為
流
傳
了
。在
庫
防
汕
汰
，漕
喲
宗
教
觀
念
與
晞
匯
哲
學
概
念
，也
組
成
了
一

            

第
一
期

自
創
始
至
諾
斯
底
危
機

二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梁

種
混
合
物·

其
中
尤
以
啪
肚
個
與
嘶
陽
啞
派
思
想
最
為
顯
著

。
倡
導
這
混
合
物
最
負
盛
名
的·

當
首
推
隴
龐
（

P
h

i1
O

主
前
二
○
？
�

主
後
四
二
？
）
。
依
斐
羅
看
來
，
舊
約
乃
人
間
最
智
慧
的

一
本
書
，
乃
真
正
由
上
帝

而
來
的
啟
示
，陸
盾
乃
人
類
最
大
的
教
師
；
但
他
寓
意
解
釋·

看
廂
壯
個
主
義
與
嘶
陸
啞
主
義
之
精
華
，是
與
漕

喲
和
諧
的
。
這
種
相
信
漕
喲
與
晞
贓
哲
學
在
根
本
上
協
調
的
見
解·

後
來
在
基
督
教
神
學
發
展
上
關
係
甚
為
遠

大
。
這
種
寓
意
解
釋
津
鼴
的
方
法·

後
來
大
大
的
影
響
了
基
督
教
對
於
摩
經
的
研
究
。
依
險
囉
看
來
，
上
帝
創
造

世
界
，
為
要
表
彰
祕
的
善
良
；
但
在
上
帝
與
世
界
之
聞
，
有
各
種
屬
靈
的
能
力
，
作
為
兩
下
交
接
的
居
間
體
，
這

些
能
力
視
為
上
帝
的
屬
性
，
又
可
視
為
有
位
格
的
存
在
。
在
這
些
能
力
之
中
，
最
高
的
一
個
稱
為
洛
各
思
戶道
）,

是
由
上
帝
本
體
中
流
出
來
的
，
他
不
但
是
上
帝
藉
以
創
造
世
界
的
代
理
者
，
一
切
其
他
能
力
也
是
由
他
而
出
。
上

帝
藉
著
洛
各
思
創
造
了
理
想
的
人
；
現
實
的
人
是
殘
缺
不
全
的
理
想
人
，
是
由
洛
各
思
及
其
他
低
等
靈
性
能
力
創

作
而
成
的
。
洛
各
思
既
是
上
帝
啟
示
的
代
理
者
，
人
藉
看
洛
各
思
，
可
以
從
墮
落
的
境
地
，
能
上
升
到
與
上
帝
交

通
來
往
的
地
步
。雖
然
如
此
，隴
廉
所
講
的
洛
各
田）
，較
之
以
上
提
過
的
囈
口中
所
講
的
『智
慧
』
包
涵
更
多
的

哲
學
意
味
；
而
漸
喲
中
洛
各
思
的
教
理·
與
其
說
出
自
隴
廉
思
想·

不
如
說
出
自
晞
巾
陳
人
【．智
慧
』
的
概
念
。

不
過
斐
羅
仍
不
失
為
對
希
利
尼
觀
念
與
希
伯
來
觀
念
怎
樣
結
合
的
示
範
者
，
這
兩
者
在
被
來
的
基
督
教
神
學
中
，

果
然
寶
際
的
結
合
起
來
了
。
在
當
時
羅
馬
世
界
中
，
這
種
在
斐
羅
思
想
中
所
見
的
過
程
，
其
最
盛
的
地
方
，
自
當

首
推
亞
力
山
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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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段

耶
鱖
及
其
門
徒

    

為
耶
穌
預
備
道
路
的
是
施
洗
約
翰·

最
初
基
督
徒
稱
他
為
彌
賽
亞
的
『
先
鋒
』
。
他
抱
定
禁
慾
主
義·

在
的

但
河
流
域
宣
傳
審
＄

lJ

將
要
臨
到
以
色
列
民
，
彌
賽
亞
將
要
降
世
；
雖
說
當
時
宗
教
的
儀
式
主
義
盛
行
，
人
都
以
啞

伯
拉
罕
的
子
孫
交
相
誇
耀
，
約
翰
卻
放
棄
這
一
切
，
以
古
代
先
知
的
精
神
傳
道
說

：

『
你
們
要
悔
改
，
行
事
公

正
』
。
他
對
各
種
各
色
人
講
道
，
他
的
教
訓
是
簡
單
的
，
一
點
不
帶
拘
泥
律
法
規
條
的
成
見
。
【
註
一
】
他
給
他

的
門
徒
施
洗
，
作
赦
罪
的
記
號
（
一）氾行
動
或
表
示
降
服
於
即
將
來
臨
的
火
的
大
河
，
是
上
帝
藉
以
潔
淨
和
拯
救
世

界
的
）
，
他
也
教
他
的
門
徒

一
個
特
別
的
禱
告
。
耶
穌
稱
他
為
最
後
的
先
知
，
也
稱
他
為
先
知
中
最
大
的
一
位
。

雖
說
他
的
門
徒
中
有
些
後
來
作
了
耶
穌
的
門
徒
，其
中
卻
哨
許
多
堅
立
不
動
，
一
直
到
限
廉
傳
道
時
代·

在
口
沸
所

還
可
以
遇
見
（這
樣
的
人
。
【
註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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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八

    

關
於
耶
穌
一
生
事
蹟
，
我
們
所
能
知
道
的
很
少
，
不
能
與
一
位
現
伐
人
物
的
傳
記
同
日
而
語
。
福
音
記
載
主

要
是
見
證
耶
穌
之
為
基
督
的
神
聖
事
蹟
，
其
描
述
的
細
節
無
疑
是
帶
著
初
期
教
會
經
驗
與
情
況
的
色
彩
。
對
於
福

音
書
中
所
記
述
的
許
多
事
蹟
的
歷
史
準
確
性
，
學
者
們
是
意
見
紛
紜
，
然
而
耶
穌
的
品
格
與
教
訓
之
要
點
在
一嶼
（曰

書
中
是
顯
然
可
見
的
。
他
生
長
在
加
利
利
的
拿
撒
勒
，
在
一
個
木
匠
人
家
樸
素
的
環
境
中
。
他
所
生
長
的
地
域
，

雖
為
猶
太
省
的
純
然
猶
太
族
居
民
所
歧
視·

因
為
其
間
也
攙
雜
有
異
邦
人
種
，
但
當
地
居
民
對
於
晞
舶
陳
人
的
宗

教
和
遺
傳
，
依
然
表
示
忠
誠
。
他
們
勤
儉
耐
勞
，安
分
守
己
，充
滿
對
彌
賽
亞
的
盼
望
。
耶
穌
在
這
樣

一
種
地
域
長

大
成
人
，
其
經
過
情
形
雖
無
從
稽
考
，
從
後
來
他
傳
道
的
事
蹟
看
來
，
在
這
些
年
間
，
他
必
深
具
靈
性
的
卓
見
，

及
「
上
帝
和
人
喜
愛
他
」
的
感
應
。

    

在
那
樣
一
種
清
靜
的
生
活
中·

耶
穌
為
陸
陷
觔
傳
道
之
聲
所
激
動
。
他
往
喲
瀚
那
一畏
去
了·

在
喲
隨
阿
中

受
他
洗
禮
。
在
這
次
洗
禮
中
，
社
得
著
一
種
信
念
，
知
道
社
是
上
帝
所
選
定
的
，
從
事
於
駕
雲
降
臨
的
人
子
那
樣

屬
天
的
人
物
所
開
創
的
事
業
，
在
將
來
到
的
天
國
一袋
，
有
獨
特
的
使
命
。
耶
穌
是
不
是
看
自
己
為
彌
賽
亞
呢
？
這

是
議
論
紛
紛
的
問
題
。
然
而
試
探
的
故
事
表
明
耶
穌
並
不
是
以
當
時
險
汰
人
流
行
的
期
望
來
看
彌
賽
亞·

社
也
拒

絕
一
切
政
治
的
以
及
個
人
私
利
的
方
法·

社
所
要
建
立
的
只
是
上
帝
的
國·

並
不
是
預
期
要
推
翻
囉
鵬
的
統
治
。

這
國
度
是
屬
於
清
心
的
人
，
他
們
承
認
自
己
的
罪
，
悔
改
，
接
受
了
天
父
那
絕
對
的
愛
的
要
求
。

    

耶
穌
受
洗
之
後
立
即
在
加
利
利
傳
揚
天
國
的
一觸
音
，
醫
治
疾
病
，
不
久
便
聲
名
洋
溢
，
引
起
許
多
人
來
跟
從



禮
。
禮
特
別
揀
選
了
幾
個
人
�

稱
為
使
徒
�

時
常
隨
從
禮
，
而
且
有
極
多
的
不
常
與
禮
在

一
處
的
門
徒
。
禮

的
傳
道
工
作
繼
續
多
久
，
無
從
斷
定
，
概
括
全
部
時
期
，RlJ

一年
至
三
年
都
有
可
能
。
禮
的
信
自）盡
是
屬
曬
的
性

質
，
已
屬
顯
然
，
而
禮
又
是
極
其
反
對
當
時
盛
行
的
法
利
賽
註
義

，
於
是
對
禮
仳
評
攻
擊
之
聲
隨
之
而
起
。
許

多
最
初
跟
隨
禮
的
人
也
離
開
了
訑
。
後
來
訑
只
得
朝
北
走
，
走
到
了
雕
囉
和
晒
噸
的
境
內
。
再
後
到
了
做
隱
同
啞

啡
立
比
的
境
內
。
福
音
氾
載
，
禮
的
彌
賽
亞
使
命
至
此
才
被
門
徒
涊
識
。
雖
然
如
此
，
訑
還
是
覺
得
要
不
顧
任
何

危
難
，
到
耶
路
撒
冷
作
見
證
。
於
是
以
英
嗯
的
精
神
，
在
覃
情
洶
湧
中
，
巨
耶
路
撒
冷
去
了
，
在
那
裹
被
擒
、
被

釘
。
當
木
丟
彼
拉
多
（
讓
後
一〔六
�

三
六
）
在
任
時
約
為
主
後
二
十
九
年
。
禮
的
門
徒
雖
一
時
四
散
，
可
是
不

久
又
集
合
攏
來
，
因
為
確
信
禮
已
由
死
復
活
，
勇
氣
百
倍
於
前
。
這
樣
寥
寥
數
語
，
便
算
述
盡
了
一
個
最
感
人
的

人
生

。

    

照
耶
穌
的
教
訓
，
上
帝
國
的
含
義

·

在
乎
承
涊
他
帝
的
絕
對
成
權
與
父
格
。
我
們
都
是
禮
的
兒
女
，
听
以
我

們
應
當
受
訑
，
也
愛
我
們
的
鄰
舍
。
【
注
三
】
凡
屬
我
們
所
能
鴛
助
的
人
，
都
是
我
們
的
鄰
舍
。
【
註
四
】
但
我

們
現
在
沒
有
（過
種
愛
心
。
所
以
我
們
要
為
罪
而
憂
傷
痛
悔·

歸
向
上
帝
；
七
帝
因
看
這
種
憂
傷
信
靠
（
悔
改
與
信

仰
）
的
態
度
，
必
赦
免
我
們
。
【
註
五
】
上
帝
國
的
倫
理
標
準
是
極
其
高
尚
的
。
『
所
以
你
們
要
完
全
，
像
你
們

的
天
父
完
全
一
樣
』
。
【
註
六
】
（過
標
準
須
要
以
極
度
奮
勉
的
精
神
對
己
，
【
註
七
】
以
無
量
的
赦
免
對
人
。

鬥
註
八
】
饒
恕
人
是
取
得
上
帝
饒
恕
不
可
少
的
條
件
。
【
註
九
】
人
生
有
兩
條
路
走
：
一
條
寬
大
容
易
；
一
條
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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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乙

狹
艱
難
，
但
它
們
的
結
局
‧，
一
條
引
入
永
生
；
一
條
引
入
滅
亡
。
鬥
註
一
○
】
耶
穌
也
與
禮
同
時
的
人
一
樣
，
在

展
望
上
極
富
於
末
世
思
想
。
雖
說
禮
感
覺
得
上
帝
的
國
在
目
前
業
已
開
始
。
【
註

一
一
】
但
在
最
近
的
將
來
，
更

要
有
力
的
表
現
出
來
。
目
前
的
世
代
，
好
像
已
至
末
期
。
【
註
十
二
】

    
以
上
所
指
各
種
觀
念
及
說
法
，
當
時
的
宗
教
田）想
也
有
類
似
之
外
；
但
為
耶
穌
集
其
大
成
之
後
，
其
效
力
之

偉
大
，
實
足
以
除
舊
更
新
。
『
他
教
訓
他
們
，
正
像
有
權
柄
的
人
，
不
像
文
士
。
』
【
註
一
三
】
禮
能
說
，
在
訑

門
徒
中
最
小
的
，
比
較
施
洗
約
翰
還
大
；
【
註
一
四
】
天
地
要
廢
去
，
訑
的
話
總
不
廢
去
。
【
註
一
五
】
禮
哄
勞

苦
負
重
的
人
，
到
訑
面
前
來
得
著
安
息
。
【
註
一
六
】
祕
應
許
那
些
在
人
面
前
承
認
訑
的
人
，
訑
也
要
在
父
面
前

承
認
他
們
。
【
註
一
七
】
禮
宣
告
說
，
除
了
子
沒
有
人
知
道
父
，
凡
要
認
識
父
的
，
必
得
要
子
向
他
指
明
。
【
註

一
八
】
禮
宣
布
訑
自
己
為
安
息H

的
主·

【
註
一九
］
但
按
當
時
一
般
的
見
解·

在
上
帝
所
賜
給
險
匡
人
的
律
法

中
，
沒
有
比
安
息
日
更
神
聖
不
可
侵
犯
的
。
訑
肯
定
地
說
，
訑
有
權
柄
赦
人
的
罪
。
【
註
二
○
】
在
另
一
方
面
，

社
也
很
清
楚
地
感
覺
訑
的
人
性
及
受
人
性
的
限
制
。
社
自
己
禱
告
，
也
教
訓
門
徒
禱
告
。
訑
對
人
說
，
世
界
末
日

何
時
來
到
，
訑
不
知
道
，
惟
有
父
知
道
。
【
註
二
一
】
在
禮
得
榮
耀
的
時
候
，
誰
要
坐
在
訑
的
左
右
，
這
也
不
是

訑
自
己
可
以
決
定
的
。
【
註
二
二
】
禮
只
求
父
的
旨
意
而
非
訑
自
己
的
旨
意
得
成
。
【
註
二
三
】
禮
在
十
字
架
上

悲
慘
的
呼
哄
說
：
『
我
的
上
帝
，
為
基
磨
離
棄
我
？
，一
【
註
二
四
】
這
些
話
將
訑
位
格
的
奧
祕
表
現
出
來
。
其
中

神
性
與
人
性
都
是
很
顯
然
的
。
至
於
說
二
者
如
何
共
集
一
身
，
這
是
超
出
我
們
經
驗
以
外
之
事
，
不
是
我
們
的
理



解
力
听
能
達
到
的
‧，

彼
而
失
此

。

帝

，

來

，

但
教
會
總
喜
歡
拿
這
個
難
題
臆
測
田）維

耶
穌
把
愛
上
帝
和
愛
人
的
虔
敬
思
想

乃
人
類
的
父
，
訑
所
講
的
人
，

外
表
的
動
作
乃
是
當
然
的
結
果

都
是
弟
兄

對
祕
自
己
表
示
皈
依
順
服
，
就
是
這
種
生
活
的
原
動
力
；
因
為
禮
是
聖
父

的
啟
示
，
是
被
贖
得
救
的
人
類
之
模
型
。

    

後
來
門
徒
因
為
堅
信
耶
穌
確
已
由
死
復
活
，
於
是
祕
的
言
行
發
生
了
極
大
的
意
義
。
至
於
他
們
如
何
得
到
耶

穌
由
死
復
生
這
種
信
念
，
是
歷
史
上
一個
最
令
人
費
解
的
難
題
。
但
這
種
信
念
則
確
係
事
實
。
大
約
最
初
得
到
這

信
念
的
是
彼
得
。
【
註
二
五
】
至
少
在
這
一
點
上
，
他
是
被
稱
為
『
磐
石
』
的
使
徒
，
教
會
要
建
立
在
他
之
上
。

其
他
的
初
期
門
徒
都
有
這
信
念
。
這
信
念
也
是
促
成
保
羅
歸
正
的
轉
捩
點
。
這
信
念
使
分
散
四
處
的
門
徒
得
到
勇

氣
，
哄
他
們
再
集
合
攏
來
，
為
這
件
事
作
見
證
。
自
此
以
後
，
他
們
有
了
一
位
復
活
的
主

，
雖
上
升
在
榮
耀
之

中
，
卻
很
關
心
他
們
。
鼴
汰
民
族
所
屬
望
的
彌
賽
亞
，
較
之
猶
太
教
所
能
想
像
得
到
的

，
更
有
實
在
的
靈
性
意

義
，
為
了
救
他
們
，
社
實
實
在
在
的
在
世
間
曾
活
過
，
死
了

這
些
信
念
，
因
五
旬
節
經
驗
而
益
堅
定
。

第
一
期

自
創
始
至
諾
斯
底
危
機

，
議
論
紛
紛·

而
所
有
主
張
，
又
多
一
面
之
詞·

顧

，
代
替
了
當
時
猶
太
教
所
注
重
的
外
表
的
儀
式
和
善
工

這
種
思
想
，
主
要
是
在
內
心
的
態
度
和
精
神
的
生
活
上
表
明
出

，
後
來
又
活
了
。

至
於
說
到
五
旬
節
究
係
何
種
狀
態

用
各
種
方
言
宣
講
福
音
的
事
實
，
決
不
是
如
我
們
在
別
處
所
知
所
謂
說
方
言
，

，
也
許
無
考
究
之
可
能
。
當
時

【
註
二
六
】
也
決
非
如
使
徒
行
傳

。
訑
所
講
的
上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二

作
者
所
記
載
，
當
時
人
所
評
定
的
門
新
酒
灌
滿
了
』
。
【
註
二
七
】
彼
得
認
為
這
批
評
值
得
他
加
以
答
覆
。
要
點

是
這
些
屬
靈
的
現
象
，
顯
然
是
基
督
的
恩
典
和
能
力
可
見
可
聞
的
表
證
。
［
註
二
八
】
就
初
期
基
督
徒
而
言
，
這

就
是
復
活
的
主
，
勝
利
地
與
他
們
開
始
發
生
關
係
，
這
種
信
仰
支
配
了
使
徒
教
會
的
大
部
份
田）想
。
當
時
教
會
相

信
，
假
如
耶
穌
的
門
徒
藉
著
信
仰
、
悔
改
、
和
洗
禮
，
承
認
那
復
活
升
天
的
基
督
，
基
督
亦
必
將
聖
靈
賜
給
他
，

藉
以
承
認
他
為
社
的
門
徒
。
所
以
五
旬
節
實
在
是
主
的
日
子
；
雖
說
耶
穌
在
世
的
時
候
，
教
會
即
已
開
始
成
立
，

五
旬
節
不
能
算
為
教
會
的
生
日
，
但
就
一暍
音
的
宣
揚
而
言
，
就
門
徒
感
覺
基
督
同
在
的
信
念
而
言
，
就
信
徒
增
加

的
人
數
而
言
，
五
旬
節
真
是
（
另
一
時
代
的
起
頭
）$lj

時
代
之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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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督

教
會
史

[

’
註
二
五
】
：
林
前
一
五5

。

鬥
註
二
六
】
：
參
林
前
一
四2

-
1

9

。

鬥
註
二
七
】
：
徒
二1

3

。

［
註
二
八
訕
：
徒
二
給
。

    
第

四
段

巴
勒
斯
丁
的
基
督
徒
社
團

    

耶
路
撒
冷
的
基
督
徒
社
團
，
好
像
發
展
迅
速
。
過
不
多
時
，
在
這
團
體
中

土
著
猶
太
人
，
也
有
散
居
國
外
的
猶
太
人
，
連
希
伯
來
祭
司
也
有
些
在
其
中
。

了
『
教
會
』
這
名
字
。
這
名
字
原
來
的
含
義
或
許
比
「．聚
會
」
的
含
義
稍
多
，

些
會
眾
，
和
那
些
不
如
此
承
認
的
猶
太
人
。
但
是
，
這
名
字
也
有
舊
約
的
味
道

民
全
體
，
稱
為
上
帝
所
召
的
會
眾
。
這
稱
呼
，
與
初
期
基
督
徒
的
地
位
極
相
符
合·

民
，
實
在
是
上
帝
的
百
姓
。
在
耶
路
撒
冷
初
期
的
基
督
徒
，
依
然
勤
守
聖
殿
禮
拜

外
，
他
們
每
日
還
在
私
人
家
庭
中
聚
會
，
集
合
一
處
，
共
同
禱
告
，
互
相
勸
勉
，
『
擘
餅b

『
擘
餅
』
有
兩
層
目
的
：
一

要
來
，
大
家
都
存
心
等
候
， lllJ

是
維
繫
團
契
的
精
神
與
救
濟
窮
困
的
方
法

蠢

，
不
但
有
加
利
利
和
猶
太
地
方
的

這
個
基
督
徒
團
體
，
很
早
就
採
用

以
區
分
承
認
耶
穌
為
彌
賽
亞
的
一

。
在
舊
約
七
十
譯
本
中
，
以
色
列

因
為
他
們
是
真
正
的
以
色
列

  

遵
行
猶
太
天
的
律
法
。
此

。
【
註
一
】
這
種

當
時
耶
路
撒
冷
的
教
會
，
指
望
主
快

所
以
那
些
較
為
富
有
的
。都
拿
財
物
來
，
補
助
那
些
缺
少
的
，於
是
『
凡
物
公
用
』



［
註
二
】
但
還
有
更
進
一
層
的
意
義
。
這
也
是
主
晚
餐
的
一
種
繼
續
，
為
要
紀
念
主
在
受
難
之
前
與
訑
的
門
徒
共

用
晚
餐
。
所
以
自
始
就
有
聖
禮
的
意
義
在
其
內
。

    

哪
屬
贓
際
教
會
的
組
織
是
很
簡
單
的
。
居
首
領
地
位
的·

大
概
以
險
隱
為
首
屆
一
指·

喲
瀚
居
次
，
其
餘
使

徒
均
居
領
導
地
位
。但
按
之
傳
說·

約
當
陵
港
以
成
書
之
時·

認
這
些
使
徒
們
已
完
全
組
成
一個
管
理
部·

卻

有
些
令
人
懷
疑
。
當
時
因
碉
濟
窮
困
的
事
難
於
分
配
得
宜
，
發
生
困
難
，
於
是
舉
出
七
人
組
成
一
個
委
員
會
，
主

持
其
事
；
【
註
三
】
這
個
舉
動
，
常
被
認
為
執
事
制
之
起
源
，
更
可
能
是
照
顧
地
方
教
會
需
要
的
一
種
長
老
制
之

起
源
。
總
之·
過
了
不
久
，
在
陳
囉
建
立
的
教
會
中
有
所
謂
【．長
老
』
者
出
現
。
【
註
四
】
這
種
組
織
無
疑
是
受

阿
汰
廠
所
設
立
的
職
員
（ze

州e

。im

）
所
影
晌·

這
些
人
組
成
議
會
，
管
理
各
會
堂·

解
釋
律
法
並
施
鯛
濟
；
他

受
到
庫
穆
倫
社
團
中
啊
長
老
』
的
影
晌
。

    

在
哪
鷗
隱
盼
教
會
中
充
滿
了
對
於
彌
賽
亞
的
盼
望
。
也
許
在
開
頭
的
時
候·

這
種
希
望
是
很
粗
俗
的·

不
如

耶
穌
在
世
所
教
訓
的
那
樣
屬
靈
。
［
註
五
】
當
時
教
會
忠
於
基
督
，以
為
訑
不
久
就
要
同
來
，
但
『
天
必
留
他
，
等

到
萬
物
復
興
的
時
候
』
。
【
註
六
】
他
們
以
為
人
要
得
救
必
先
悔
改
，
痛
悔
猶
太
全
體
民
族
拒
絕
耶
穌
為
彌
賽
亞

的
罪
，
也
要
痛
悔
個
人
的
罪

。
表
示
了
悔
改
和
皈
依
基
督
之
後
，
隨
著
要
奉
基
督
的
名
受
洗
，
表
明
罪
孽
得
了

洗
淨
，
一
種
新
的
關
係
業
已
開
始
，
然
後
才
能
領
受
所
賜
的
聖
靈
，
作
為
上
帝
收
納
的
印
證
。
【
註
七
】
當
時
受

了
晞
匯
文
化
影
晌
的
琺
同
廣
教
派
的
驗
汰
人
，
惟
恐
這
種
以
耶
穌
為
真
彌
賽
亞
的
宣
道·

將
摧
殘
歷
來
的
儀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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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一一六

於
是
開
始
攻
擊
教
會
，
結
果
量
司
提
反
為
覃
眾
擊
石
而
死
，
作
了
教
會
的
第
一
位
殉
道
者
。
這
種
逼
迫
結
果
，
江

即
使
哪
鷗
驗
際
教
會
部
分
分
散
，
而
致
基
督
教
的
種
子
廣
播
於
險
匯
全
境·

隱
廳
因
啞
，
甚
而
至
於
遙
遠
如
該
幟

利
亞
、
大
馬
色
、
安
提
阿
、
與
居
比
路
島
的
地
域
。
雖
傳
說
所
有
使
徒
均
在
遠
方
宣
教·

但
為
我
們
所
確
實
知
道

的
，
只
有
彼
得
所
作
的
一
些
工
作
情
形
。
約
翰
也
許
在
這
工
作
上
有
過
相
當
的
努
力
，
但
對
於
這
位
使
徒
晚
年
的

史
實
，
至
今
猶
無
定
評
。

    

自
司
提
反
殉
道
後
，
耶
路
撒
冷
教
會
稍
為
安
寧
，
但
繼
起
的
則
是
另
一
次
更
加
嚴
重
的
逼
迫
，
這
逼
迫
發
生

於
卞
後
四
十
四
年
，
為
希
律
亞
基
帕
一
世
所
激
成
，
亞
基
帕
自
主
後
四
卡
一
年
登
位
至
四
十
四
年
卒
，
管
理
前
大

希
律
所
轄
領
土
。
在
這
次
逼
迫
期
中
，
使
徒
雅
各
被
斬
，
彼
得
被
囚
，
但
幸
免
死
而
得
保
性
命
。
傳
說
使
徒
們
在

耶
穌
死
後
十
二
年
離
開
了
耶
路
撒
冷
，
由
這
一
次
逼
迫
而
使
門
徒
四
散
的
事
實
看
來
，
這
傳
說
不
無
幾
分
真
理
。

姑
勿
論
當
時
實
情
如
何
，
好
像
自
這
次
逼
迫
以
後·

隨
鵑
已
不
常
川
居
住
在
哪
鷗
隱
盼

，
而
管
理
該
教
會
的
責

任
，
此
後
就
落
在
啊
主
的
兄
弟
』
雅
各
肩
上
，
而
雅
各
之
成
名
則
早
在
擔
負
這
責
任
之
前
。
【
註
八
】
他
頜
導
聖

城
教
會
，直
至
主
後
〈

/

＼
十
三
年
殉
道
，人
多
稱
他
所
居
為
『
主
教
職
』
，
從
許
多
方
面
看
來
，
他
的
職
位
一
定
與
當

時
外
邦
教
會
中
，
大
權
獨
攬
的
主
教
地
位
相
當
。
但
終
誰
各
一
生
，
無
從
證
明
他
曾
被
稱
為
閂
主
教
』
。
也
許
雕

各
在
耶
路
撒
冷
教
會
所
居
地
位
，
即
後
來
同
教
王
地
位
（ca

lip

汙
岔
）
的
一種
雛
形
，
因
為
照
憫
族
人
民
宗
教
領

袖
的
統
緒
，
凡
與
教
主
有
親
屬
關
係
的
信
徒·

地
位
最
高
。
到
了
主
後
七
十
年
，陲
賂
靨

�
曰i

計。
）
攻
原
哪
鷗



陰
關之
後·

繼
雕
洛
而
為
哪
鷗
隱
際
教
會
領
袖
者
是
哂
們
，
也
是
耶
穌
的
弟
兄
。
如
此·

可
更
進
一
步
證
明
這
種

見
解
之
非
憑
室
揣
測
。

    

在
雕
洛
領
導
下
的
哪
隴
隱
際
教
會·

分
作
兩
派
；
兩
派
都
主
張
凡
作
基
督
徒
的
階
隊
人
，
應
該
遵
守
限
甩
同

人
古
代
律
法
，
但
對
於
那
些
外
邦
基
督
徒
是
否
也
當
如
此
，
則
彼
此
意
見
不
同
。
一
派
以
為
凡
是
基
督
徒
，
不
分

陋
汰
或
外
邦
，
都
當
遵
守
律
法
；
另
一派R

lJ

准
許
外
邦
基
督
徒
有
不
受
律
法
約
束
的
自
由
，
不
過
仍
然
可
贊
成
猶

汰
信
徒
與
外
邦
信
徒
同
席
進
餐
，
好
像
皺
鵑
一次
所
表
示
的
，至
少
暫
時
為
不
受
歡
迎
的
事
。
【
註
九
】
這
一
派

膾
隊
基
督
徒
，
可
以
雕
咯
為
代
表
。
雖
說
主
後
七
十
年
哪
鷗
隱
昤
被
毀
時

，
城
中
基
督
徒
均
事
先
逃
避
於
沘
壯

（
勿ell.

)

，
得
免
於
難·

可
是
所
有
際
喫
仔
各
處
驗
阮
基
督
徒
社
團
，
因
這
一
次
災
禍
，
均
已
受
到
致
命
的
打

擊
。
到
了
一
三
二
至
】
三
五
年
之
戰
爭
期
中
，
在
羅
馬
皇
帝
哈
德
良
（
于
牙
劉
；
）
統
治
下
，
猶
太
人
希
望
大
為

消
失
。
吧
勵
嘶
付
的
基
督
教
勢
力
所
餘
無
幾
。
即
在
哪
鷗
隱
昤
教
會
第
一
次
被
擄
之
前

·

在
鷹
矚
帝
國
別
的
地

方·

亦
能
找
著
勢
力
較
之
驗
汰
基
督
徒
社
團
更
為
雄
厚
的
運
動
。
此
後
哪
鷗
隱
昤
教
會
以
及
所
有
在
吧
勵
嘶
付
各

處
的
匯
汰
基
督
徒
社
團
，
對
於
基
督
教
會
全
部
的
發
展·

不
能
以
領
導
的
地
位
直
接
施
以
影
晌·

只
因
基
督
教
發

源
於
其
地
，
而
耶
穌
一
生
的
許
多
言
行
事
蹟
，
均
有
賴
於
該
地
教
會
的
保
存
，
它
的
重
要
性
僅
在
於
此
而
已
。

【
註
一
】
：
徒
二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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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章
業
已
說
過
，
自
從
耶
路
撒
冷
教
會
遭
遇
逼
迫
，
司
提
反
殉
道
之
後
，
基
督
教
反
而
傳
到
了
巴
勒
斯
丁
以

外
的
地
域
。

基

督

教

會

史

【
註
二1

：
徒
二4

4
0

L

註
三
】
：
徒
六1

-
6

。

t

註
四

】
：
徒

一
四
器
。

L

註
五

】
：
參
徒

一6

。

L
註
六

必
：
徒
三2

1

。

鬥
註
七

】
：
徒
二3

7
·

邪
。

L

註
八
】
：
加
一19

，
二9

；
徒
二
一18

。

t

註
九
】
：
加
二1

2-
1

6

。

第

五
段

保
羅
與
外
邦
基
督
教

那
些
最
初
向
同
族
人
傳
揚
基
督
福
音
的
猶
太
傳
教
士
，
他
們
的
名
字
久
已
湮
沒
無
聞
。
到
了
這
種
宣

教
運
動
推
行
至
於
安
提
阿
，
則
又
別
開
生
面
。

集
於
此
，
五
方
雜
居
，
誠
當
代
一
大
通
都
鬧
市

得
以
傅
播
於
外
邦
人
。

安
提
阿
乃
鉸
利
亞
首
都
，
希
臘
、
技
利
亞

。
新
信
仰
在
此
得
以
傳
至
希
臘
人

那
些
信
奉
福
一晉
者
，
為
人
加
以
『
基
督
徒
』
的
綽
號

又
猶
太
各
種
族
人
等
雁

。
這
種
宣
道
的
結
果
，
福
音
乃

這
個
綽
號
雖
說
早
已
通
行
於
外
邦



人
中
，
可
是
耶
穌
的
門
徒
本
身
，11

1
1等

到
第
二
世
紀
方
開
始
沿
用
。
當
時
基
督
徒
傳
道
，
還
不
止
以
安
提
阿
為
最

遠
的
地
區
。
當
障
比
匡
（cla

u

斗i

。
）
在
位
時·

約
當
主
後
五
十
一
至
五
十
二
年·

因
有
不
知
其
名
的
傳
教
士
至

囉
馮
傳
道·

於
是
引
起
了
陌
陣
人
的
騷
擾·

致
受
政
府
干
預
。
不
過
在
這
最
初
期
時
中
，
安
提
阿
尚
係
傳
道
工
作

開
展
的
中
心
。
外
邦
人
歸
正
之
後·

他
們
對
於
膾
汰
人
的
律
法·

應
當
發
生
何
種
關
係
呢
？
這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問

題
。
如
果
強
使
外
邦
信
徒
遵
守
門
陣人
的
律
法
，
那
末·

基
督
教
便
成
了
猶
太
教
的
一
個
分
支
；
如
果
外
邦
信
徒

不
受
匯
阮
人
律
法
的
束
縛·

那
末·

基
齊
教
便
可
以
成
為
普
世
人
類
的
大
同
宗
教·

但
這
種
田）想
不
為
猶
太
信
徒

所
贊
同
。
後
來
還
是
這
後

一
種
主
張
得
勝
了
，
這
種
成
功
，
當
推
保
羅
的
努
力
為
主
要
原
因
。

    

陳
儸
乃
陳
雕
憫
支
派
中
人
，
其
原
名
，
在
晞
陋
陝
文
又
適
為
隔
囉·

這
不
得
不
呼
人
追
憶
他
那
同
族
英
雄
院

儸
王
的
往
事
。
他
雖
為
晞
噸
陳
人
，
卻
生
在
區
同
隊
的
一座
城·

名
呼
伏
隨
。
他
的
先
世
都
是
怯
同
饜
人
，
但
到

了
他
的
父
親
手
裹
，
卻
已
取
得
囉
候
公
民
的
權
利
。
伏
隱
是
當
時
教
育
界
聞
名
之
地

，
在
保
羅
出
世
之
時
，
該

地
又
是
險
隴
學
派
講
學
之
區
。
因
為
限
廉
是
在
一
個
嚴
守
膾
汰
禮
教
的
家
庭
中
長
大
的·

所
以
我
們
難
於
相
信

他
曾
受
過
正
式
的
晞
同
泥
教
育
。
他
總
沒
有
像
啞
防
汕
汰
的
陸
囉
一樣
晞
同
泥
化
。
雖
然
如
此·

一
個
天
資
睿
哲

像
除
囉
那
樣
的
少
年·

而
又
住
在
像
伏
贓
那
樣
的
通
都
大
邑·

對
於rg’
時
許
多
晞
困
泥
人
的
田－想
觀
念·

謂
為
全

無
接
觸
，
誰
能
置
信
？
我
們
反
容
易
設
想
，陳
羅
對
於
當
時
船
險
風
正
統
田）想
以
外
那
些
政
治
的
和
宗
教
的
理
論

頗
為
熟
稔
。
不
過
他
是
生
長
在
拉
比
們
遺
傳
之
中·
就
是
他
後
來
上
郾
鷗
驗
陽
去·

受
教
於
當
代
文
人
恤
鷗
岡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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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也
無
非
想
作
個
文
士
。
對
於
耶
穌
在
世
傳
道
的
事
，
除
了
流
行
於
當
時
的
一
些
傳
述
之
外
，他
究
竟
知
道
多

少
，
是
無
從
稽
考
的
。
用
他
怯
刷
賡
教
的
眼
光
來
看·

他
全
心
全
意
地
相
信
險
汰
人
應
該
藉
著
謹
守
遵
行
律
法
，

而
成
為
聖
潔
的
民
族
。
他
又
能
秉
承
這
種
標
準
法
則
行
事
為
人
，
門
無
可
指
責
』
。
雖
然
如
此
，
只
因
他
是
個
靈

性
理
解
力
鏡
敏
的
人
，
所
以
在
他
還
作
陝
同
牘
人
的
時
候
，
他
也
能
深
深
的
感
覺
，在
他
品
格
的
造
詣
上
，
有
一

種
內
心
的
不
安
。
由
遵
守
律
法
而
得
的
公
義
，
並
不
是
真
正
出
乎
內
心
的
。
在
這
種
心
靈
情
況
之
下
，他
與
基
督

教
發
生
了
關
係
。
假
如
耶
穌
不
是
真
的
彌
賽
亞
，
那
末
，
受
苦
是
應
該
的
，
他
的
門
徒
受
逼
迫
也
是
應
該
的
。
假

如
保
羅
能
一
旦
確
切
的
見
到
耶
穌
是
上
帝
所
揀
選
設
立
的
，
那
麼
，
他
就
不
得
不
全
心
全
意
地
皈
依
訑
，把
律
法

看
為
是
被
上
帝
所
廢
棄
的
了
。
因
為
降
囉
對
於
律
法
是
照
既
同
賡
人
的
眼
光
去
解
釋
，
而
耶
穌
正
是
因
為
反
對
這

種
見
解
，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

    

關
於
保
羅
一
生
所
遭
遇
的
事
，
其
年
月
大
都
出
乎
揣
測
。
他
在
伏
馮
他
路
上
的
大
改
變
，
大
約
發
生
在
三
十

五
年
，
那
時
他
正
滿
懷
逼
迫
教
會
的
陰
謀
，
卻
在
異
象
中
，
看
見
了
那
被
高
舉
的
耶
穌
，
召
他
作
傳
揚
福
音
的
使

者
。
到
底
保
羅
當
時
所
得
的
經
驗
是
什
麼
？
除
揣
測
以
外
，
不
得
而
知
。
但
這
種
經
驗
之
真
實
性
，
以
及
由
此
在

保
羅
身
上
所
發
生
出
來
的
能
力
，
則
是
千
真
萬
確
，
無
可
置
疑
的
。
自
是
以
後
，除
囉
不
但
確
信
基
督
教
所
講
一

切
關
乎
耶
穌
的
事
是
實
在
的
，而
且
全
心
奉
獻
與
基
督
，
與
他
發
生
心
靈
上
最
密
切
的
關
係
。
他
能
說
：
門
現
在

活
著
的
不
再
是
我
，
乃
是
基
督
在
我
哀
面
活
著
』
。
【
註
一
】
那
從
前
的
律
法
主
義
從
此
消
滅
，
失
去
價
值
。
就



限
囉
而
言
，他
以
後
的
新
生
活
是
全
心
服
事
那
高
舉
的
主·

住
在
人
心
一畏
的
基
督
；
復
活
的
耶
穌
是
他
最
親
密
的

朋
友
。
如
今
無
論
對
人
，
對
神
，
對
罪
惡
和
世
界
，
他
都
拿
新
的
眼
光
來
看
。
他
的
最
大
願
望
就
是
遵
行
基
督
的

意
旨
。
凡
基
督
在
勝
利
中
所
得
的·

現
在
就
是
他
的
了
。
『
若
有
人
在
基
督
一畏
，
他
就
是
新
造
的
人
‧，
舊
事
已

過
，
都
變
成
新
的
了
』
。
【
註
二
】

    
像
除
囉
這
樣
性
情
熱
烈
的
人·

自
然
要
立
刻
將
他
所
經
過
的
改
變
化
為
行
動
。他
悔
改
之
後·

最
初
幾
年
的

歷
史
，
我
們
所
知
道
的
極
少
。
起
初
他
往
啞
肚
貽
去
了·

照
當
時
情
形
說·

啞
啦
貽
這
塊
地
方
不
一
定
在
沐
馮

陋
老
遠
的
南
邊
。
他
先
在
伏
馮
陋
講
道
。
在
他
悔
改
之
後
的
第
三
年·

他
在
彫
囉
際
作
了
一
次
短
短
的
訪
問·

在
那
裹
他
會
見
了
陋
鵑
和
『
主
的
兄
弟
』
雕
咯
。
他
在
激
同
啞
和
陲
同
隊
工
作
有
好
幾
年
，
曾
遭
受
各
種
危
險
、

苦
難
、
和
疾
病
。
【
註
三
】
至
於
這
時
傳
道
工
作
的
情
形
，我
們
知
道
極
少
。
他
決
志
要
向
外
邦
人
傳
道
。
這
時

陵
賬
晌
教
會
已
經
發
達
成
為
一個
重
要
的
教
會·

但
其
會
眾
卻
是
由
外
邦
人
與
膾
汰
人
混
合
組
成·

對
於
由
二
者

之
間
所
發
生
各
種
料
紛
問
題·
吧障
吧
自
然
想
到
要
他
來
處
斷
。吧
除
他
是
哪
鷗
隱
盼
教
會
限
差
來
的
；
他
將
睬

儸
自
伏
隊
請
到
險
隱
晌
來
，大
約
是
在
四
十
六
或
四
十
七
年
。此
時
陵
嘎
阿
教
會
已
成
基
督
教
活
動
之
中
心
；
該
處

教
會
信
眾
服
從
聖
靈
引
導·

才
差
遣
除
囉
和
吧
陳
匕
出
外
傳
道
。
他
們
先
到
倨
既
鷗·

後
來
又
到
廁
咖
、
皺
同
隨

的
隊
隄
阿
、
口
時
隱
、
鷗
同
鵑
和
時
隨
�
�
這
就
是
險1

3

、14

兩
章
中
所
記
載
的
他
那
第
一次
宣
教
旅
程
。
這
一

次
宣
教
，
顯
然
是
當
時
教
會
收
穫
最
豐
的
一
次
，
因
為
這
一
次
工
作
的
結
果
，
在
陣
庫
陶
啞
南
部
成
立
了
一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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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保
羅
後
來
稱
之
為
加
拉
太
教
會
。
許
多
學
者
以
為
真
正
的
加
拉
太
教
會
應
該
在
小
亞
細
亞
的
北
部
和
中
部
，

而
這
兩
處
地
方
，
在
記
載
中
都
找
不
著
保
羅
的
行
綜
。

    

安
提
阿
教
會
的
發
展
，
居
比
路
和
加
拉
太
地
方
外
邦
人
與
猶
太
人
混
合
教
會
的
組
成
，
於
是
那
外
邦
人
與
猶

太
教
律
法
應
有
的
關
係
問
題
，
亦
漸
趨
嚴
重
。
安
提
阿
教
會
的
信
徒
對
這
問
題
甚
感
不
安
，
因
為
從
耶
路
撒
冷
教

會
來
訪
問
的
人
說
：
『
你
們
若
不
按
摩
西
的
規
條
受
割
禮
，
不
能
得
救
』
。
【
註
四
】
保
羅
決
計
要
對
這
問
題
提

出
一
個
考
驗
。
於
是
他
同
巴
拿
巴
帶
著
提
多
一
起
上
耶
路
撒
冷
去
，
與
那
裹
教
會
的
領
袖
們
私
人
接
洽
。
因
為
提

多
是
個
外
邦
未
受
割
禮
的
基
督
徒
，
很
可
以
代
表
那
不
受
律
法
管
束
的
基
督
教
。
接
洽
的
結
果
，
是
雅
各
、
彼

得
、
和
約
翰

，
均
歡
喜
承
認
保
羅
在
外
邦
人
當
中
所
作
的
傳
道
工
作
，
又
雙
方
同
意
將
工
作
區
域
分
開
，
耶
路
撒

冷
教
會
的
領
袖
繼
續
在
猶
太
人
當
中
工
作
，
仍
舊
維
持
律
法
，
保
羅
和
巴
拿
巴
則
在
外
邦
人
當
中
傳
揚
自
由
的
一福

音
。
［
註
五
】
這
個
決
議
，
固
可
尊
重
雙
方
意
見
，
但
要
完
全
實
行
出
來
，
是
不
可
能
的
。
如
果
一
個
教
會
當
中

有
猶
太
人
又
有
外
邦
人n

lJ

將
如
何
？
守
律
法
的
猶
太
人
與
不
受
律
法
束
縛
的
外
邦
人
，
能
同
席
共
餐
麼
？
彼
得
到

安
提
阿
教
會
去
，
就
遇
著
了
這
個
難
題
。
【
註
六
】
約
當
四
十
九
年
，
在
所
謂
耶
路
撒
冷
議
會
上·

對
這
問
題
作

了
一
次
公
開
討
論
，
而
旦
也
議
決
了
幾
種
關
乎
同
席
共
餐
的
規
條
。
【
註
七
】
保
羅
主
張
外
邦
人
與
猶
太
人
應
該

絕
對
一牛
等
，
彼
得
和
巴
拿
巴
卻
以
為
同
席
共
餐
訂
立
條
件
，
十
分
重
要
。
保
羅
大
不
以
他
們
二
人
為
然
，
但
因
安

提
阿
教
會
對
於
婦
共
餐
問
題
，
與
耶
路
撒
冷
教
會
似
乎
中
張
相
同
，
於
是
保
羅
不
得
不
為
此
隻
身
奮
鬥
。



    

以
後
若
干
年
中·

是
除
廉
宣
教
工
作
活
動
最
大
的
時
期·

我
們
現
在
所
有
的
保
羅
書
信·

就
是
在
這
時
間
中

寫
的
。
因
為
他
對
於
同
席
共
餐
的
問
題
與
他
障
吧
的
意
見
不
合
，
又
因
為
吧
除
他
表
弟
馮
阿
的
行
為
，11

人
各
持

一見·

除
囉
於
是
與
吧
障
他
拆
夥
，
帶
著
晒
肚
出
外
傳
道
。
【
註
八
】
晒
隨
是
哪
鷗
險
際
教
會
的
信
徒·

也
是
囉

馮
公
民
。在
咖
吐
汰
一帶
地
方
遊
行
傳
道
時·

他
得
了
限
摩
汰
作
助
手
。
因
為
不
能
在
陣
啞
舢
陸
西
部
工
作·

於

是
陳
囉
帶
著
同
伴
進
了
馮
瞋
噸
境
內·

在
肚
臣
肚
和
帖
隨
儸
泥
隨
設
立
教
會·

在
雕
瞋
雖
不
大
受
人
歡
迎·

在
阿

淋
侈
卻
作
了
十
八
個
月
很
有
功
效
的
工
作
（
約
在
五
一
至
五
三
年
）
。
正
當
此
時
，
猶
太
教
人
在
加
拉
太
教
會

中·

想
要
推
翻
他
使
徒
的
權
威·

於
是
他
在
脣
麻
侈
寫
了
那
封
很
著
名
的
，
給
該
處
一帶
地
方
各
教
會
的
書
信·

不
但
辯
明
他
自
己
的
傳
道
事
工
，
更
為
基
督
教
的
自
由
作
保
障·

使
它
脫
離
匯
汰
廠
律
法
的
約
束
。
這
封
信
不
啻

是
基
督
教
普
世
思
想
的
憲
章
。
又
因
貼
臉
廉
陀
陋
教
會
當
時
遭
遇
逼
迫
及
對
基
督
復
臨
問
題
所
發
生
特
殊
的
困

難
，
所
以
他
又
寫
了
信
給
該
地
教
會
。

  

陳
廉
在
時
淋
侈
的
時
候·
他
得
了
啞
降
壯
和
口
區
肚
與
他
同
工
，到
了
口
沸
嘶
留
下
他
們
，獨
自
到
哪
鷗
隱

昤
和
磨
倚
走
一趟

。
待
隊
囉
同
到
鬨
降
廝
時
，基
督
教
已
經
在
那
裹
穩
立
了
根
基
，他
在
那
裹
繼
續
工
作
了

三
年
之
久
（
五
三
？
�

五
六
？
）
。
這
時
期
的
工
作
，
雖
說
大
致
成
績
很
好
，
但
阻
力
也
很
大
，
而
旦
有
時
甚

至
連
除
囉
「
活
命
的
指
望
都
絕
了
」
。
【
註
九
】
而
不
得
不
離
開
。
且
保
羅
在
以
弗
所
工
作
時
，哥
林
多
教
會
中

又
發
生
不
道
德
的
行
為
及
紛
爭
結
黨
的
事
，
均
否
認
他
使
徒
的
襪
威
，
這
哄
他
的
負
擔
更
形
加
重
。
因
這
些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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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不
但
寫
了
給
哥
林
多
書
信
，
而
且
離
開
以
弗
所
之
後
，
特
往
哥
林
多
去
住
了
〔一一個
月
之
久
。
他
的
使
徒
權
威
終

於
恢
復
了
。
且
在
哥
林
多
時
，
寫
了
最
偉
大
的
一
封
書
信
，
即
羅
馬
人
書
。

    

同
時
，
保
羅
並
未
忘
懷
他
和
外
邦
信
徙
與
耶
路
撒
冷
教
會
信
眾
間
所
留
下
的
裂
痕
，
而
謀
听
以
補
救
之
道
。

他
在
外
邦
信
徒
中
徵
集
了
一
筆
捐
款
，
獻
與
耶
路
撒
冷
母
會
，
表
示
感
恩
修
好
的
意
思
。
雖
有
危
難
當
前
，他
還

是
決
計
要
將
這
筆
款
項
送
上
耶
路
撒
冷
去
。
當
地
教
會
如
何
接
收
這
筆
捐
款
，
他
又
如
何
進
行
外
邦
教
會
與
猶
太

信
徒
修
好
復
和
的
問
題
，
我
們
都
不
知
道
；
但
知
道
保
羅
到
了
不
久
就
遭
逮
捕
，
為
羅
馬
政
府
解
到
該
撒
利
亞
去

了
，
囚
在
監
一畏
，
一
定
是
因
為
犯
了
掀
起
暴
動
的
嫌
疑
。
保
羅
在
該
撒
利
櫃
被
囚
兩
年
，
（
五
匕
？
�

五
九
？)

政
府
難
於
定
案
，
因
為
他
上
訴
於
羅
馬
帝
國
法
庭
。
結
果
政
府
把
他
抑
解
上
羅
馬
去

，
途
間
經
過
一
段
很
冒
險

的
旅
程
。
到
了
羅
馬
之
後
，
保
羅
仍
被
看
守
，
至
少
有
一
部
分
時
間
住
在
他
自
己
所
租
的
屋
子
裹
，
這
樣
有
二
年

之
久
（
六
○
？
�

六
二
？
）
。
其
間
他
寫
了
歌
羅
西
書
、
腓
立
比
書
，
寄
與
他
所
愛
的
教
會
，
又
寫
了
兩
封
較

短
的
信
，
一
致
腓
利
門
；
一致
提
摩
太
（
即
提
摩
太
後
書
）
。
他
以
後
是
否
出
獄
，
出
獄
之
後
，
是
否
重
行
出
外

傳
道
，
對
於
這
些
問
題
，
學
者
見
解
不

一
，
但
證
據
過
少
，
無
從
決
定
，
大
概
他
終
未
恢
復
自
由
。
據
傳
說
，
他

是
在
羅
馬
城
外
，
俄
斯
替
亞
（gtia

n

）
道
上
被
斬
決
，
這
種
傳
說
大
概
是
可
信
的

；
但
其
殉
難
之
年
已
不
可

考
，
通
，

$

’
以
尼
祿
皇
帝
大
施
逼
迫
之
年
，
即
六
十
四
年
，
為
保
羅
殉
道
之
年
。
我
們
即
使
說
保
羅
是
在
那
次
大
屠

殺
中
殉
難
－
或
者
是
早
一
些
時
，
還
是
能
與
那
次
事
件
發
生
連
帶
關
係
。



    

關
於
除
廉
為
建
立
一
種
普
世
的·

不
受
律
法
拘
束
的
基
督
教
之
英
勇
奮
鬥
，我
們
已
說
清
楚
了
。
他
所
講
的

基
督
論
，
以
下
將
要
提
及
。
【
註
十
】
基
督
教
神
學
是
否
為
他
所
開
創
？
或
再
造
？
對
於
這
種
評
論
，
他
自
己
一

定
要
嚴
峻
地
拒
斥
。
不
過
那
原
始
基
督
教
的
簡
單
信
仰
，
經
過
一
位
田）
想
受
過
訓
練
的
人
解
釋
出
來
，
它
的
形
式

免
不
了
多
少
要
有
些
變
動
。
雖
說
除
廉
把
自
己
自
膾
阮
廠
所
學
得
的·

自
晞
同
泥
文
化
所
經
驗
的
，
都
攙
合
在
基

督
教
神
學
之
內
，
但
是
他
那
深
邃
的
基
督
徒
感
情
，
使
他
理
解
基
督
的
心
，
較
之
任
何
初
期
門
徒
更
加
親
切
。
以

陳
囉
為
神
學
家
的
立
場
來
看
，
他
與
福
音
書
所
描
寫
的
基
督
往
往
大
不
相
同

。
若
從
隊
囉
為
基
督
徒
的
方
面
來

看
，
他
與
基
督
的
關
係
是
極
其
密
切
的
。

    

陳
儸
講
基
督
徒
自
由·

脫
離
險
汰
廠
律
法
，
並
非
以
反
對
律
法
來
減
低
道
德
的
價
值
。
即
令
舊
的
律
法
已
經

時
過
境
遷
，
然
而
基
督
徒
仍
在
『
賜
生
命
之
靈
的
律
法
』
之
下
。
有
聖
靈
住
在
心
中
的
人

，
要
體
貼
【．聖
靈
的

事
』·

要
『
治
死
肉
體
的
行
為
『〕
。
【
註
一
一
】
除
囉
在
訓
練
教
友
之
中
，
一
定
用
了
很
多
功
夫·

將
關
乎
道
德

的
事
教
導
他
們
。
對
於
人
得
救
的
進
程
，
他
有
一
種
很
清
楚
的
理
論
。
人
按
本
性
來
說
，
人
都
是
第
一
亞
當
的
兒

女·

從
他
那
裹
承
受
了
罪
為
遺
產
；
【
註
一
二
】
按
之
繼
嗣
來
說
（
出
自
當
時
囉
馮
人
收
養
兒
子
的
觀
念
）·

我

們
都
是
上
帝
的
兒
女·

都
可
分
享
第
二
啞
噹·
�

基
督
�

的
福
分
。
【
註
一
三
】
這
樣
的
福
分
，
特
與
基
督

的
死
和
復
活
有
關
。
在
除
臃
看
來
，
這
兩
件
傑
出
的
事
，有
超
越
的
意
義
。
他
這
種
態
度
，
在
加
六
章
十
四
節
表

顯
得
最
清
楚
：
『
我
斷
不
以
別
的
誇
口
，
只
誇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十
字
架
』
。
單
誇
十
字
架
有
兩
層
理
由
：
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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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四
六

看
十
字
架
，
罪
孽
得
以
赦
免
，
救
贖
得
以
完
成
；
【
註
一
四
】
十
字
架
也
是
信
與
愛
結
合
听
成
的
新
生
命
之
源
頭

和
動
機
。
【
註
一
五
】
把
基
督
的
死
注
重fI

］
這
種
地
步·

誠
屬
空
前
未
有
。
陳
囉
看
復
活
也
是
一樣
要
緊
。
復
活

證
明
耶
穌
是
上
帝
的
兒
予
，
【
註
一
六
】
是
我
們
自
己
復
活
的
應
許
，
【
註
一
匕
】
也
是
靈
性
生
活
更
新
的
睬

流
。
【
註
一
八
】
故
此
保
羅
單
傳
『
耶
穌
基
仔
和
他
釘
十
字
架
』
，
【
註
一
九
】
或
說
，單
傳
『
耶
穌
與
復
活
必
。

【
註
二
○
】

    

人
得
為
第
二
亞
當
的
兒
女
，
完
全
是
上
帝
藉
著
基
督
所
白
白
賜
與
人
的
恩
典
。
這
種
恩
典
，
完
全
不
是
人
所

配
得
的
，
【
註
二
一
】
而
且
上
帝
是
要
給
誰
，
或
不
給
誰·

均
在
乎
祕
的
旨
意
。
【
註
二
二
】
在
人
一
方
面
說
，

接
受
恩
典
是
以
信
心
為
條
件
。
【
註
二
三
】
『
你
若
口
裹
認
耶
穌
為
主
，
心
）裝
信
上
帝
哄
他
從
死
裹
復
活
，
就
必

得
救
』
。
【
謬
二
四
］
這
教
義
極
關
重
要·

因
為
照
〔－思教
義
看
來·

基
督
從
生
活
不
在
乎
相
信
一
些
基
督
的
事

蹟
，
也
不
像
一
般
復
原
教
會
所
解
釋
的
，
以
為
限
廉
所
講
稱
義
之
道
，
純
粹
是
法
庭
的
裁
判
，
乃
在
乎
與
基
督
發

生
親
密
的
個
人
關
係
。
正
如
布
瑟
特
（BO

斗SS
e

t

）
所
指
明
的
，
【
注
二
纖
】
以
耶
穌
為
啊
主
匕
的
稱
呼
，
起
源
於

鉸
利
亞
的
外
邦
教
會
中
，
也
許
是
起
源
於
安
提
阿
教
會·

因
為
當
地
的
人
慣
於
用
）這
尊
號
，
稱
呼
他
們
所
尊
為
最

高
的
對
象
，
今
以
之
加
在
他
們
所
祟
奉
的
耶
穌
基
督
身
上
，
是
很
自
然
的
表
現
。
就
隊
囉
而
一．

1

一口·

這
個
稱
呼
可
以

包
括
他
的
信
仰
。
基
督
是
『
主
』
，
他
自
己
是
『
奴
僕h

。
他
既
以
復
活
為
設t]n

基
督
是
上
帝
兒
子
的
最
大
證

據
，
所
以
對
於
復
活
的
信
念
，
也
是
一
樣
需
要
的
。
【
註
二
六
】



    

基
督
徒
生
活
是
一
種
滿
有
聖
靈
的
生
活
。
一
切
恩
典
、
恩
賜
、
和
引
導
都
由
聖
靈
而
來
。
得
著
了
聖
靈
的
人

便
是
新
造
的
人
。
以
聖
靈
的
生
命
為
生
活
的
人
，
便
不
再
度
『
肉
體
』
的
生
活
。
但
這
位
改
變
人
心
，
住
在
人
心

內
的
靈
，
便
是
基
督
自
己
。
如
果
基
督
與
每
個
信
徒
有
這
樣
重
要
的
關
係
，
以
後
凡
要
過
真
正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人
，
都
必
須
與
基
督
有
密
切
的
交
往
，
那
麼
，
基
督
與
全
體
信
徒
（
即
教
會
）
的
關
係
也
是
如
此
。
保
羅
用
教
會

這
名
詞·

代
表
兩
種
意
義··

一
為
地
方
教
會·

如
陲
勝

、
倚
嚇
侈
、
囉
馮
、
『
在
他
們
家
一畏
的
教
會
』·

一為

信
徒
全
體·
真
正
的
圈
他
同
人
。
按
第
二
種
意
義
講·

教
會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每
個
地
方
教
會
不
過
是
那
全
體
的

一
部
分
。
【
註
二
七
】
教
會
中
一
切
執
行
職
務
的·

以
及
一
切
屬
靈
的
恩
賜·

都
是
由
基
督
而
來
。
【
註
二
八
】

禮
是
教
會
生
命
的
源
頭
，
教
會
中
各
種
恩
賜
，
都
表
證
訑
為
榮
耀
的
主
。
【
註
二
九
】

    

限
廉
也
好
像
一
般
初
期
門
徒
一樣·

以
基
督
復
臨
以
及
世
界
末
日
快
要
來
到
；
但
他
的
見
解
已
逐
漸
有
多
少

改
變
。
在
他
起
初
所
寫
的
幾
封
書
信
中
，
他
顯
然
以
為
基
督
復
臨
，
連
他
自
己
也
可
以
親
眼
得
見
。
【
註
三
○
】

等
到
他
年
事
已
高
，
他
方
始
感
覺
，
也
許
基
督
復
臨
要
等
到
他
去
世
之
後
。
【
註
三
一
】
對
於
復
活
，
保
羅
有
最

大
的
把
握
，
但
在
這
問
題
上
晞
陋
陳
觀
念
與
晞
贓
觀
念
難
以
調
和
。
按
之
晞
舶
陳
人
的
觀
念·

復
活
是
肉
體
復
活

起
來
。
按
之
晞
贓
人
的
見
解·

復
活
不
過
是
指
靈
魂
不
滅
而
言
。陳
儸
的
主
張
並
不
常
清
楚
。
就
囉
八
章
十
一
節

來
說
，有
些
像
晞
帕
陳
思
想
；
但
進
測
一
五
章
卅
五
至
五
十
四
節
一大
段
的
田）想·

卻
近
於
晞
匯
一派
。
將
來
一

切
人
都
須
受
審
＋

lJ

，
【
我
當
一二
】
連
在
得
救
的
人
當
中
，
將
來
的
賞
賜
也
各
有
不
同
。
【
註
三
三
】
萬
物
終
於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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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全
屬
於
父
上
帝
，
連
基
督
也
要
如
此
。
【
註
三
四
】

r

註
一
】
：
加
二2

0

。

【
註
二
】
：
林
後
五1

7

。

【
註
三
】
：
參
看
林
後1

1

。12

二
章
。

【
註
四
訕
：
徒
一
五1

。

【
註
五
⋯］

加
二1

-
1

0

。

r

註
六
必
：
加
二1

1-
1

6

。
t

註
七
】
：
徒
一
五6

-
2

9
6

t

註
八
】
：
徒
一
五
防
�4

0
。

【
註
九
】
：
林
後
一8

。

r

註
一0

】
：
參
以
下
第
七
段
。

【
註
一
一
】
：
羅
八2

,
5

·
1

3

。

【
註
一
二
】
：
羅
五1

2-
1

9

。

【
註
一
三
】
：
羅
八1

5-
1

7

！
林
前
一
五4

5
.

鬥
註
一
四
】
：
羅
三2

4-
2

6

。

四
八



  
L

註

一
五
一
。·

加
二2

0
0

［
註
一
六
］
：
羅
一4

。

［
註
一
七
】
：
林
前
一
五1

2

�
紛
。

鬥
註
一
八
】
：
羅
六4

-
1

1

。

［
註
一
九
】
：
林
前
二2

0
鬥
註
二01

：
徒
一
七1

8

。

［
註
二
一
】
：
羅
三2

4

。

［
註1

 
1

 
1

1
曰·
‧囉
九1

0-
2

4

。

［
註
二
三
】
：
羅
三2
5-

2
8

。

［
註
二
四

】
：
羅

一
○9
。

［
註
二
五
】
：
主
基
督
（
沐
買
斤sC

汗isto
s

【
註
二
六
】
：
羅
一40

【
註
二
七
】
：
沸
一22

，器
于
晒
一18
。

【
註
二
八
】
：
沸
四11

？
淋
沛
一
二4

-
1

1

t

註
二
九
】
：
弗
四7

-
1

0

。

鬥
註
三
○
】
。·

帖
前
四1

3
!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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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
註
三
一
州
：
腓
一23

,
2

4

；
提
後
四6

-
8

。

t

註
三
二
必
：
林
後
五1

0

。

t

註
三
三
】
：
林
前
三1

0-
1

5

。

L
註
三
四1

：
林
前
一
五2

0
1

2
8

。

第

六
段

使
徒
時
期
之
閉
幕

五
0

    

多
數
使
徒
不
知
所
終
。
照
隊
儸
在
陲
倘
所
寫
的
書
信
看
來·

至
少
在
他
寫
信
的
時
候·

陂
鵑
不
在
囉
馮
；
雖

然
如
此·

還
是
有
些
事
蹟·
至
少
可
以
暗
示
隊
鵑
到
雕
馮
為
時
甚
短
的
一
次·

在
旅
居
期
中·

正
當
泥
隱
逼
迫
教

會
之
時·

他
為
道
殉
難·
被
釘
＋
字
架
。
【
註
一
】
只
要
這
樣
在
那
裹
旅
居
過
一
次·

便
可
使
他
永
久
與
囉
馮
的

教
會
發
生
關
係·

何
況
他
還
在
那
裹
為
道
殉
難
呢
？
至
於
說
使
徒
喲
闖
在
陬
彿
廝
居
住
過
沒
有·

更
難
證
實
。

    

尼
祿
的
逼
迫
是
局
部
的·

但
也
是
兇
猛
的
。
當
六
十
四
年
七
月
裹·

囉
臨
城
內
起
了
大
火
，
不
知
如
何
歸
咎

到
了
基
督
徒
身
上
，
大
約
是
出
乎
泥
颺
的
峻
使·

免
使
輿
論
歸
咎
到
他
自
己
身
上
。
許
多
基
督
徒
因
此
在
院
懦
陶

(
va

ti?
#

）
花
園
中
身
受
嚴
刑
而
死·

因
為
呢
麻
要
把
他
們
當
眾
處
刑
。
【
註
二
】
自
此
以
後·

泥
隱
在
基
督

教
傳
統
思
想
中
，
成
了
敵
基
督
的
典
型
；
但
囉
馮
城
的
教
會
並
未
因
此
消
滅
，
反
因
此
而
力
量
增
強
。
當
七0

年

時·

因
鼴
伙
叛
變
，以
致
哪
屬
贓
蛉
遭
遇
毀
滅·

教
會
因
這
次
事
變
所
受
影
晌·

反
較
深
厚
。在
這
事
變
之
先
，



吧
師
嘶
屆
的
教
會
已
呈
勢
衰
力
微
，
經
過
這
一
番
打
擊
之
後·

又
加
以
外
邦
信
徒
之
加
入
教
會
者
日
眾
，
於
是
更

屈
居
於
次
要
地
位
了
。
保
羅
為
解
除
律
法
的
束
縛
以
求
信
徒
獲
得
自
由
的
努
力
，
亦
從
而
失
去
了
重
要
性
。
安
提

阿
與
囉
馮
成
了
基
督
教
運
動
的
中
心
；
到
了
那
世
紀
之
末·

口
彿
廣
亦
上
居
顯
要
地
位
。
當
時
信
道
入
教
的
人·

多
係
社
會
間
下
層
階
級
，
【
註
三
】
但
也
有
些
上
流
社
會
中
人
，
這
些
人
以
女
流
為
多
。
例
如
腓
立
比
的
呂
底
亞

們
註
四
】
。
其
他
地
位
更
高
的
，
或
者
要
算
執
政
官
，
夫
拉
維
亞
革
利
免
（
口a

V
iu

s
 

C
le

m
e#

s

）
及
其
夫
人
夫
拉

雕
啞
降
咪
潛
啦
（
岡lavi?

d
o

。itill

。
）·

這
兩
個
人·

一
個
為
道
捨
生·

一
個H

l］
於
］

--L

＋
五
年
時

·

在
際
味
油

(
d

呂
亂
么a
。
）
統
治
下
被
放
逐
離
開
羅
馬
。
當
時
羅
馬
城
教
會
，
常
用
多
米
替
拉
的
塋
窟
為
聚
會
所
，
這
塋
窟
在

歷
史
上
算
為
最
古
的
一
個
。
多
米
田
逼
迫
教
會
之
事
（
八
一�

九
六
）
多
不
可
考
，
但
我
們
可
以
想
見
，
這
一

次
的
逼
迫·

在
囉
馮·
在
陣
啞
贓
隘·

情
形
必
定
都
是
很
嚴
重
的
。
【
註
五
】

    

在
教
會
歷
史
上
，
自
七
○
至
一
一○
年
的
四
十
年
中
，
要
算
是
最
模
糊
的
時
期
，
我
們
所
能
知
道
的
，
只
有

一
些
殘
篇
斷
簡
，
這
是
一
件
可
惜
的
事
，
何
況
在
幾
十
年
中
，
教
會
自
身
有
急
速
的
改
變
。
等
到
教
會
的
特
性
再

可
考
證
時
，
它
對
於
基
督
教
一
般
概
念
很
少
與
保
羅
的
相
似
了
。
自
保
羅
時
代
以
至
此
時
，
其
間
不
知
有
多
少
無

名
的
傳
教
士
努
力
工
作
，
而
且
那
許
多
外
邦
信
徒
，
無
疑
的
又
不
知
帶
進
來
幾
許
外
邦
的
思
想
，
把
基
督
教
的
信

仰
和
習
慣
改
變
了
，
其
中
尤
以
關
乎
聖
禮
、
禁
食
、
以
及
禮
拜
儀
節
為
最
。
最
初
教
會
確
信
聖
靈
直
接
引
導
人

心
，
至
此
時
，
這
種
信
念
雖
未
完
全
消
滅
，
卻
已
遠
不
如
當
時
之
堅
決
。
在
這
時
期
中
，
教
會
的
組
織
也
發
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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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二

影
晌
深
遠
的
變
動
；
這
問
題
在
以
後
將
特
別
提
起
討
論
。
（
參
第
七
○
頁
）

    

要
知
這
種
不
合
隊
囉
思
想
的
基
督
教·

請
拿
蹴
洛
活
作
為
例
證
。
雛
路
活
約
成
於
第
一
世
紀
之
末
，
或
第
一）

世
紀
之
始
，
雖
說
無
法
證
明
它
受
了
外
邦
思
想
的
影
晌
，
可
是
就
其
神
學
田）想
內
容
說
起
來
，
是
極
其
枯
燥
的
。

它
的
看
重
點
全
在
乎
倫
理
。
依
該
書
作
者
看
來
，
基
督
教
不
過
是
一
組
合
理
的
原
則
，
須
得
鄭
重
地
實
行
出
來
。

他
不
像
保
羅
，
把
信
仰
講
成
是
一
種
新
的
，
關
係
生
命
的
，
密
切
的
靈
性
交
往
。
在
他
看
來
，
信
仰
是
符
合
理
性

的
信
念
，
加
以
適
宜
的
行
動
補
充
而
成
。
信
仰
不
過
是
一
種
新
而
簡
明
的
道
德
律
鬥
註
六
】
。

    

福
音
書
是
在
這
幾
十
年
蒙
渾
時
期
中
編
纂
而
成
的
。
說
到
他
們
編
纂
的
由
來
，
一這
是
教
會
歷
史
上
最
難
考
究

明
白
的
一
件
事
。
也
許
在
這
時
期
之
前
若
干
年
，
有
人
將
基
督
的
訓
言
蒐
集
了
攏
來
，
合
成

一
部
，
流
傳
各
地
。

根
據
廉
馮
一種
很
早
且
很
可
靠
的
傳
說
，嗚
河
擁
陪
之
作·

大
約
是
在
距
七
五
至
八
。
年
不
久
的
時
候
。
這
本
福

喬
書
的
編
制
，
並
非
完
全
按
著
史
蹟
，
無
疑
的
，
書
中
所
採
用
的
材
料
，
全
視
與
教
會
的
教
義
和
習
慣
有
無
關
係

為
轉
移
，
因
為
著
者
的
原
意
，
是
要
拿
這
些
材
料
來
解
說
當
時
教
會
的
教
義
和
習
慣
。
馮
汰
和
鷗
咖
的
一嶼
晉
大
致

是
根
據
耶
穌
語
錄
及
馮
河
理
田寫
成
，
為
時
約
在
八
○
至
九
五
年
之
間
。
阮
汰
著
作
地
默·

大
約
是
在
激
同
啞
，

有
些
理
由
令
我
們
相
信
淨
娜·

是
在
儸
鵬
或
隊
限
阿
寫
的
。喲
瀚
沛
陪
是
一本
很
獨
特
的
書
，也
許
是
出
自
險
沸

所
，
為
時
約
在
九
五
至
一
一
○
年
之
間
。
除
這
四
本
福
音
外
，
還
有
別
的
一崛
音
，
惟
至
今
所
存
者
僅
殘
篤
斷
簡
‧，

但
教
會
規
定
了
這
四
本
福
音
為
正
典
，
因
為
別
的
福
音
書
都
不
如
這
幾
本
富
有
價
值
。
几
人
所
能
追
憶
的
耶
穌
言



行
，
到
了
第

一
世
紀
之
末
，
幾
已
盡
入
四
一帳
音
之
中
。
這
種
搜
羅
不
廣
的
原
因
，

及
巴
勒
斯
丁
猶
太
人
教
會
之
衰
弱
。
然
而
教
會
藉
看
這
幾
本
福
音
，
還
能
認
識
基
督
的
生
平
。
所
以
他
們
的
價
值

是
不
可
限
量
的
。
我
們
也
可
以
藉
著
這
幾
本
福
－晉
，

偏
差
，
甚
至
保
羅
所
發
的
偉
論
，
也
是
一
個
例
子
。

【
註
一
】
：
陋
湔
五13

、喲1

二1
8,1

9

；陣
琍
境
卜
嗜
五6

；咿
隱
鄘
匡
漣
玀
馮
嗜
，
四
。
陵
陪
暱·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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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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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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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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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陳因
。。。
）
見
隨
晒
既
鳴
，灣
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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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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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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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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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約
要
歸
咎
於
猶
太
的
大
戰
以

矯
正
那
些
因
漠
視
基
督
在
世
的
事
工
而
不
免
有
片
面
解
釋
的

量



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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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四

        

第

七

段

關
乎
耶
鱖
的
解
釋

    

在
傳
揚
基
督
教
的
運
動
中
，
有

一
個
無
可
避
免
而
關
係
極
其
重
大
，
也
是
教
會
在
每
個
時
代
中
所
必
需
考
慮

的
問
題
，
即
：
對
於
基
督
教
的
創
建
者
，
我
們
到
底
如
何
看
法
？
我
們
已
經
說
過
，
最
初
的
基
督
論
以
耶
穌
為
彌

饗
亞
。
耶
穌
就
是
猶
太
人
所
盼
望
要
來
的
彌
賽
亞
；
不
過
其
中
所
含
屬
靈
的
意
義
，
遠
超
過
一
般
對
彌
賽
亞
所
懷

的
盼
望
。
訑
已
經
離
開
了
世
界
，
但
過
不
多
時
祕
還
要
來
。
【
註
一
】
社
現
在
高
居
榮
耀
之
中
，
然
而
對
於
祕
在

世
為
人
的
生
活
，
如
何
解
釋
呢
？
因
為
從
人
看
來
，
訑
在
世
為
人
實
無
「
榮
耀
」
可
言
。
按
初
期
門
徒
的
解
釋
；

耶
穌
屈
居
卑
賤
，
且
臨
死
身
列
罪
犯
之
中
，
都
是
為
要
應
驗
先
知
的
預
言
。
按
照
上
帝
的
旨
意
安
排
，
「
基
督
須

得
受
苦
斗
。
【
註
二
】
以
賽
亞
先
知
所
說
上
帝
的
僕
人
必
須
受
苦
的
預
言
，
老
是
縈
迥
在
初
期
歷
汰
信
徒
的
思
想

中·

無
時
或
已
。
「
他
為
我
們
的
過
犯
受
害
」
，
［
註
三
】
陋
鵑
起
初
講
道
時
，
亦
稱
基
督
為
上
帝
的
「
僕

人
」
或
作
「
孩
子
」
（哺
鳥
．
○
．ob
）
【
註
四
】
。基
督
得
榮
耀
，
是
自
復
活
起
始
。
祉
現
在
「
已
被
高
舉
在
上
帝

的
右
邊
」
。
【
註
五
】
原
始
的
基
督
教
思
想
堅
持
著
上
帝
的
僕
人
先
受
苦
而
後
被
高
舉
這
種
觀
念·

皺
鵑
湔
浩
就

是
這
種
見
解·

雖
說
其
中
也
攙
雜
了
不
少
除
囉
的
思
想
（見
該
書
三18-

2
2

）
。
陣
同
曉
在
儸
馮
修
書
給
圓
麻
侈

人
（
約
當
九
三
�

九
七
）
，
也
懷
同
一見
解
。
【
註
六
】
這
樣
的
見
解·

無
需
包
含
先
在
的
思
想
，
也
沒
有
將

基
督
與
上
帝
的
關
係
講
解
清
楚
。
它
還
沒
有
對
於
這
問
題
求
得
解
決
。



    

但
不
入
，
顯
然
有

一
種
分
別
了
：
從
前
門
徒
專
以
基
仔
在
世
為
人
的
生
活
去
認
識
訑·

現
在
則
用
禮
在
榮
耀

中
所
賜
下
來
的
恩
賜
去
認
識
訑

；
從
前
他
們
是
按
著
肉
體
認
識
訑
，
現
在
他
們
按
著
屬
靈
意
義
去
認
識
訑
【
註

七
】
�

就
是
歷
史
的
耶
穌
與
信
仰
的
基
督
有
所
分
別
。
至
少
在
表
面
上
研
究
起
來
，
這
兩
種
情
景
是
難
於
調
整

的
。
歷
史
的
耶
穌
生
在
一
個
固
定
的
區
域
，
受
人
類
所
受
的
室
間
與
時
間
的
限
制
。
但
信
仰
中
的
基
督
是
一
切
基

督
僕
人
之
主
，
藉
著
聖
靈
，
同
時
向
各
地
方
的
基
督
徒
顯
現
，
無
所
不
在
，
無
所
不
知
。
保
羅
以
為
基
督
教
的
標

識·

在
乎
各
處
的
人
都
能
求
告
耶
穌
基
督
的
名
。
【
註
八
】
他
自
己
也
向
基
督
禱
告
。
【
註
九
】院
囉
用
極
其
嚴

肅
的
話
證
明
他
使
徒
的
職
份
不
是
出
於
人
，
乃
是
出
於
上
帝
和
基
督
，他
將
上
帝
和
基
督
相
提
並
論
。
鬥
註
一0

】

顯
然
在
人
心
信
仰
經
驗
中
，
基
督
所
有
的
這
些
屬
性
和
能
力
，
都
很
像
是
上
帝
所
有
的
。
既
然
如
此
，
基
督
與
上

帝
的
關
係
應
當
如
何
？
這
是
自
然
要
跟
著
發
生
的
問
題
。
這
樣
的
問
題
，
在
最
初
的
門
徒
心
中
沒
有
發
生
過
，
因

為
他
們
的
思
想
，
不
如
保
羅
的
田－想
複
雜
，
也
不
曾
受
過
高
深
的
教
育
和
訓
練
。

    

保
羅
熟
悉
希
伯
來
人
的
神
學
，
也
了
解
那
「
太
初
創
造
萬
物
之
先
」
即
有
的
屬
神
的
「智
慧
」
，
【
註
一
一
】

他
也
明
白
一
些
廝
際
陸
主
義·

他
知
道
那
貫
徹
萬
有
中
的
理
解
力·

R
T

1洛
各
思·

從
許
多
方
面
說
來·

是
與
晞
喃

來
人
所
講
的
智
慧
相
類
似
的
。
他
知
道
以
賽
亞
書
中
受
苦
僕
人
的
概
念
。
所
以
，
就
保
羅
言
，
把
那
高
舉
的
基
督

看
為
就
是
上
帝
的
智
慧
�

洛
各
思
�

不
但
是
容
易
的
事
，
也
是
自
然
的
事
；
而
且
那
種
智
慧
�

洛
各
思
�

一
定
是
先
在
的
，
且
常
與
上
帝
同
在
。
他
就
是
「
上
帝
的
靈
」
，
【
註
一
二
】
「上
帝
的
智
慧
」
。
【
註
一
三
】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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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六

為
上
帝
本
性
一切
的
豐
盛
，都
有
形
有
體
的
居
住
在
基
督
裹
面
」。【
註
一四
】
不
但
如
此
，
也
像
嘶
侈
啞
田）想
中

所
講
的
洛
各
思
一樣
，
他
是
創
造
的
代
理
者
，
「
萬
有
都
是
藉
看
他
造
的
，
又
是
為
他
造
的
」
。
【
註
一
五
】
雖

說
保
羅
或
從
未
直
稱
基
督
為
上
帝
，
【
註
一
六
】
但
按
他
所
講
，
基
督
在
品
格
上
與
上
帝
同
一
。
基
督
是
「
無
罪

的
」
，
【
註
一
七
】
基
督
是
上
帝
的
愛
的
完
全
表
現
，
大
於
世
人
任
何
的
愛

，
也
是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原
動
力
。

【
註
一
八
】
這
樣
看
來
，
怪
不
得
保
羅
雖
稱
基
督
為
人
，卻
以
社
為
人
的
地
位
是
特
出
的
，把
訑
列
與
上
帝
同
等
。

    

如
果
在
保
羅
的
信
仰
中
，
基
督
是
先
在
的
，
而
且
現
今
還
在
榮
耀
中
，
那
末
，
歷
史
的
耶
穌
（
即
在
世
為
人

的
耶
穌
）
將
如
何
解
釋
呢
？
基
督
是
那
受
苦
的
僕
人
。
【
註
一
九
】
正
像
陋
鵑
起
初
所
講
的
道
理
一樣
，
基
督
這

樣
謙
卑
順
服
上
帝
，
得
了
大
賞
。
「
所
以
上
帝
將
他
升
為
至
高
，
又
賜
給
他
那
超
乎
萬
名
之
上
的
名
⋯
⋯
無
不
口

稱
耶
穌
基
督
為
主J

，
保
羅
把
耶
穌
全
部
在
世
為
人
的
生
活
，
看
作

一
種
卑
微
的
生
活
。
那
生
活
寶
在
是
有
意
義

的
。r

上
帝
在
基
督
裹
哄
世
人
與
自
己
和
好
」
。
【
註
二
○
】
然
而
「
因
從
死
裹
復
活
以
大
能
顯
明
是
上
帝
的
兒

子
」·

【
註
二
一
」
如
此
說
來·

除
囉
的
基
督
論·

是
用
一
種
很
奇
妙
的
方
法·

結
合
晞
貽
陳
人
與
外
邦
人
的
概

念
為
一
，
其
中
包
含
有
：
上
帝
的
僕
人
先
受
苦
而
後
被
高
舉
，
先
在
的
屬
神
智
慧
，
創
造
萬
有
的
屬
神
功
能
，
為

拯
救
人
類
自
天
降
世
的
救
贖
大
能
，
受
死
，
又
從
死
而
復
活
。

    

但
在
保
羅
去
世
之
後
，
不
到
二
十
年
，
一
種
不
同
的
解
釋
相
繼
而
起
，
也
許
是
代
表
一
派
獨
立
的
田）想
，
這

就
是
馬
可
）備
音
。
這
福
音
的
作
者
，
對
於
保
羅
所
講
基
督
的
先
在
觀
念
，
全
無
所
聞
。
在
他
看
來
，
上
帝
在
基
督



受
洗
時
收
其
為
兒
子
。
【
註
二
二
】
這
福
音
所
要
說
明
的
，
就
是
基
督
自
此
以
後
『
終
其

一
生
在
世
為
人
，
無
在

不
顯
出
訑
是
上
帝
的
兒
子
。
基
督
在
世
為
人
真
是
過
著
一種
卑
微
的
生
活
，
但
其
中
也
有
榮
耀
；
對
於
這
一
層
，

除
囉
一
字
不
提
。
基
督
在
世
就
有
榮
耀
權
能
，
不
待
復
活
之
徬
纔
證
實
。
在
禮
受
洗
的
時
候
，
那
天
上
來
的
聲
音

即
已
宣
布
祕
為
上
帝
的
兒
子
。
在
初
次
出
來
傳
道
時
，
那
被
污
鬼
附
著
的
人
便
稱
為
「
上
帝
的
聖
者
」
。
（
一24)

那
些
附
著
人
的
污
鬼
也
稱
訑
為
「
上
帝
的
兒
子
」
。
（
三12

）
社
在
厝

、雕
咯
和
喲
瀚
面
前
改
變
形
像
的
時

候
，
也
有
聲
音
自
天
上
發
出
來
說
：
「
這
是
我
的
愛
子
」
。
（
九2

-
8

）
照
這
福
音
的
解
釋
，
基
督
在
世
之

所
以
不
為
世
人
承
認
為
上
帝
的
兒
子·

祇
是
因
為
祕
自
已
不
讓
污
鬼
及
其
門
徒
把
這
件
事
告
訴
人
（
例
如
，·34,

三1
2

，
五4

3

，
九9
）
。
這
種
解
說
自
然
與
保
羅
所
講
的
不
同
。

    

馬
可
的
見
解
自
然
不
能
令
當
時
的
人
滿
意
。
因
為
他
沒
有
確
實
把
道
成
肉
身
的
道
理
解
明
。
對
於
耶
穌
為
上

帝
兒
子
的
解
釋·

他
的
田－想
過
於
膚
淺
。
既
然
在
基
督
一
生
的
一
部
分
時
期
中
，
表
明
了
祕
是
上
帝
的
兒
子
，
為

什
塵
不
說
在
訑
全
部
生
活
中·

禮
都
是
上
帝
的
兒
子
呢
？
這
個
思
想
激
動
了
馮
汰
和
略
加
兩
木
福
音
的
作
者
。
他

們
也
有
些
像
憑
門
，
因
為
他
們
並
未
探
討
陳
囉
的
『
基
督
先
在
』
的
教
義
�l

他
們
並
未
循
陳
囉
所
走
神
學
和
哲

學
的
路
線
。
但
是
他
們
說
明
了
基
督
自
成
胎
之
始·

即
是
上
帝
的
兒
子·

祕
的
降
生
大
不
同
於
凡
人
。
他
們
也
像

馮
何
一樣·

以
為
基
督
一
生
不
完
全
表
現
卑
微·
也
表
現
尊
榮
與
富
有
權
柄
。

    

但
就
那
些
深
受
保
羅
田．想
影
響
的
人
說
來
，
連
以
上
這
樣
的
解
說
也
難
感
覺
滿
意
。
於
是
約
在
九
五
至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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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0

年
之
間
，
大
約
在
以
弗
所
地
方
，
出
來
一
本
第
四
福
音
；
這
一帳
音
頗
受
當
時
人
的
歡
迎
，
不
但
因
為
它
對
於
基

督
的
意
義
富
有
靈
性
的
解
說
，
也
因
為
它
把
當
時
各
種
流
行
的
基
督
論
，
冶
成
一
爐
。
在
這
本
標
著
約
翰
乙
名
的

福
音
書
中
，
凡
保
羅
所
講
的
先
在
田）想
以
及
基
督
的
創
造
活
動
，
都
應
有
盡
有
。
基
督
就
是
洛
各
思
，
就
是
那
與

「
上
帝
同
在
」
的
道
，
「
道
也
就
是
上
帝
」
；
「
萬
物
都
是
藉
著
他
造
的
」
。
（
一1

,
3

）
雖
說
不
像
在
馬
太

與
路
加
的
福
音
書
那
樣
記
著
從
童
女
降
生
的
事
，
但
道
成
肉
身
的
意
思
已
確
實
說
明
，
不
過
米
加
詳
細
的
解
釋
罷

了
。
「
道
成
了
肉
身
，
住
在
我
們
中
間
」
。
（
一14

）
前
三
本
一壟
〔曰
都
說
基
督
在
世
為
人
不
但
是
卑
微
的
，
也
是

有
榮
耀
櫂
能
的
，
這
種
在
基
督
一
生
可
以
看
見
上
帝
榮
耀
的
一
層
田）想
，
在
這
第
四
福
音
中
發
揮
得
尤
為
透
徹
。

而
且
基
督
在
世
為
人
特
為
要
「
顯
出
訑
的
榮
耀
」
。
（
二1

1

，
參
一14

）
禮
對
那
撒
瑪
利
亞
的
婦
人
說
，
他
就
是

彌
賽
亞
。
（
四2
6

）
而
且
人
以
為
禮
把
自
己
當
作
上
帝
平
等
。
（
五1

8

）
訑
也
沒
有
忘
記
那
先
在
的
榮
耀
。
（
一

七5

）
禮
一
生
常
是
興
高
采
烈
的
，
負
起
上
帝
差
訑
來
世
的
那
崇
高
使
命
。
連
客
西
馬
尼
園
中
的
故
事
，
也
沒
有

記
著
求
父
撒
去
那
苦
杯
的
禱
告
。
【
註
二
三
】
被
釘
十
字
架
的
時
候
，
也
不
見
有
這
哀
痛
的
聲
音
：
門我
的
上
帝
，

為
什
應
離
棄
我
？
」
【
註
二
四
】
反
而
說
了
：
「
成
了
」
！·

【
註
二
五
】
好
像
大
事
已
完
成
那
預
定
計
劃
似
的
。

像
這
樣
一
種
基
督
論
，
無
疑
的
，
是
受
第
二
世
紀
教
會
一般
信
眾
歡
迎
的
，
因
為
當
時
教
會
，
普
遍
地
尊
基
督
為

主
，
而
這
種
基
督
論
，
適
與
這
種
輿
情
胳
合
。
它
也
能
把
各
種
已
有
基
督
論
中
的
最
寶
貴
的
部
份
聯
合
攏
來
。
雖

說
對
此
表
示
異
議
的
見
解
也
難
盡
免
，
可
是
這
種
思
想
，
已
經
形
成
了
梭
來
教
會
中
之
正
統
教
理
了
。



    

除
了
約
翰
派
這
種
基
督
論
以
外
，
我
們
還
能
找
著
別
種
基
督
論
的
痕
跡
，
其
內
容
較
為
天
真
樸
素
，
但
並
不

如
此
深
奧
。
例
如
極
端
險
汰
化
的
基
督
教·

即
第
二
世
紀
中
所
謂
之
咿
陳
泥
（
寧
）

o
n

it?

）
派
所
代
表
的
。
雖
說

他
們
的
思
想
內
容·

現
在
難
於
窺
其
全
貌
，
但
我
們
知
道·

他
們
以
耶
穌
為
喲
唸
與
馮
闈
庫
的
兒
子
，
因
為
禮
完

全
遵
守
了
猶
太
教
的
律
法
，
於
是
上
帝
揀
選
訑
為
彌
賽
亞
。
耶
穌
把
律
法
改
善
擴
充
了
；
訑
還
要
降
臨
此
世
，
為

猶
太
人
建
設
一
個
彌
賽
亞
的
國
。
與
這
一派
見
解
不
同
的·

又
有
廉
馮
的
凜
馮
（
口e

、。
，
。f

悶
。日
。
）·

此
人

所
努
力
的
，
乃
要
將
保
羅
听
講
的
：
「
那
創
造
萬
有
又
聖
潔
先
在
的
聖
靈
」
，
［
註
二
六
】
與
那
先
受
苦
而
後
得

榮
耀
的
僕
人
調
和
起
來
。
所
謂
「
僕
人
」
他
用
上
帝
葡
萄
園
中
的
奴
僕
來
描
寫
。
這
奴
僕
「
就
是
聖
靈
居
住
在
內

的
肉
體
：···

－在
世
為
人
行
事
，
聖
潔
清
高
，
一
點
沒
有
玷
辱
了
住
在
他
裹
面
的
聖
靈
」
。
【
註
二
七
】
因
此
，
上

帝
便
獎
賞
了
這
個
『
肉
體
』
，
就
是
耶
穌
，
揀
選
祕
「
與
聖
靈
作
伴
侶
」
。
這
種
獎
賞
，
不
但
耶
穌
可
得
；
社
不

過
是
得
著
這
種
獎
賞
的
先
驅
。
「
因
為
所
有
清
潔
無
疵
，
有
聖
靈
居
住
在
內
的
肉
體
，
都
要
得
著
獎
賞
」
。
【
註

二
八
】
從
一
方
面
說
，
這
自
然
就
是
一
種
嗣
子
論
。
未
曾
受
過
哲
學
訓
練
的
頭
腦
，
要
想
將
歷
史
的
耶
穌
與
信
仰

的
基
督
併
為
一
談
；
是
不
大
容
易
的
事
。
就
算
那
些
哲
學
解
說
，
想
把
這
兩
下
溝
通
結
合
，
也
有
許
多
不
得
不
借

重
於
諾
斯
底
主
義
的
地
方
；
這
種
主
義
在
第
二
世
紀
中
興
起
，
而
且
傳
播
甚
廣
。

    

約
翰
福
音
，
對
於
基
督
論
的
發
展
固
有
關
係
；
而
其
影
響
於
救
恩
的
解
說
也
是
非
常
重
大
。
與
這
福
一音
書
類

似
的
為
喲
漸
書
信
。
這
一類
的
著
述
大
約
產
生
於
隊
鷗
廝
一
帶
地
域·

即
陳
儸
工
作
很
久
之
區
。
所
以
它
的
立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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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似
保
羅
，
卻
趨
於
加
重
神
祕
色
彩
的
發
展
。
這
種
神
祕
巴
想
，
是
以
基
降
的
生
活
和
思
想
以
及
與
禮
聯
合
為
中

心
。
這
種
思
想
出
自
保
羅·

但
其
解
說
方
式
卻
與
際
颺異
樣
。
在
喲
漸
著
述
中
，
以
門
生
命
」
二
字
為
主
旨
。
凡

在
信
仰
中
，
認
識
基
督
的
，
就
有
生
命
：
「
認
識
你
獨
一
的
真
神
，
並
且
認
識
你
所
差
來
的
耶
穌
基
督
，
這
就
是

永
生
」
。
【
註
二
九
】
根
據
那
作
者
來
看
，
世
人
簡
單
地
可
分
作
二
類
：
「
有
了
上
帝
兒
子
的
，
就
有
生
命
；
沒

有
上
帝
兒
子
的
，
就
沒
有
生
命
」
。
鬥
註
三
○
】
但
作
者
之
所
謂
生
命
，
並
非
生
存
。
在
他
看
來
，
生
命
就
是
純

潔
快
樂
永
遠
不
朽
的
生
命
。
「
現
在
我
們
是
上
帝
的
兒
女
，
將
來
如
何
，
還
未
顯
明
；
但
我
們
知
道
主
若
顯
現
，

我
們
必
要
像
他
」
。
【
註
三
一
】
這
種
生
命
全
在
乎
與
基
督
聯
成
一
體
，
一這
種
聯
合
祇
有
藉
著
虔
領
聖
禮
纔
得
實

現
。
像
這
樣
一
類
的
觀
念·

不
能
不
令
人
聯
想
到
當
時
一
般
之
所
謂
神
祕
宗
教
。
除
廉
也
以
為
領
受
晚
餐
聖
禮
極

關
重
要
。
在
他
看
來
，
人
領
晚
餐
便
是
「
同
領
」
基
督
的
聖
體
和
血
。
人
領
聖
餐
乃
是
要
「
紀
念
」
基
督
，
要
去

「
宣
揚
主
的
死
，
直
等
到
他
來
」
。
【
註
三
二
】
但
約
翰
著
述
較
此
更
進
一
步
：
「
你
們
若
不
喫
人
子
的
肉·

不

喝
人
子
的
血
，
就
沒
有
生
命
在
你
們
一果
面
」
。
【
註
三
三
】
晚
餐
已
成
為
一
種
神
祕
聖
禮
，
人
必
需
領
受
聖
禮
，

方
得
與
基
督
聯
合
，
獲
得
永
遠
有
福
的
生
命
。

    

約
翰
派
著
述
，
可
謂
達
到
了
靈
性
極
高
的
造
詣
。
同
屬
這
一
派
的
，
有
一
位
同
時
代
的
神
學
家
，
雖
說
他
同

樣
有
熱
情
毅
力
，
但
對
於
這
些
問
題·

靈
性
的
理
解
遠
不
如
喲
瀚
之
深
。
我
們
今
日
將
兩
下
比
較
來
看·

是
很
可

以
增
長
見
識
的
。
此
人
即
安
提
阿
的
伊
格
那
丟
（H

唱a
舛ius
）

。
約
當

一
一0

至
一
一
七
年
之
間

，
當
他
雅
努



（
曰
；
－谷
留
在
位
之
最
後
幾
年
中
，
伊
氏
在
其
本
鄉
為
道
大
受
逼
迫
，
被
押
解
到
羅
馬
，
以
飽
猛
獸
。
關
於
他
的

一
生
，
我
們
所
知
道
的
極
少
，
但
他
有
遺
書
七
函
：
其
中
六
函
是
給
以
弗
所
、
馬
內
夏

（
膩a

g
u

e
s

甘
）
、
他
拉

勵
（〞

1
1?

）
、
囉
矚
、
啡
肚
隊
匪
、
與
悻
晦
障
各
教
會
，
另
外
一函
係
個
人
通
訊·

乃
達
與
悻
海
障
主
教
隊
賑

呷
（P

。妒
。
甘
）
者
。
在
這
些
遺
著
中
，
充
滿
了
感
激
之
忱
，
因
為
在
暱
氏
被
押
解
上
囉
矚
去
的
途
中·

各
地
教

會
接
待
他
倍
臻
優
渥
；
也
充
滿
了
警
告
之
語
，
要
各
屬
教
會
同
道
防
備
靈
性
的
危
險
，
又
勸
勉
他
們
團
結
一
致
。

這
些
書
信
，
對
於
基
督
教
各
種
制
度
之
發
展·

也
是
很
有
關
係
的
，
這
一
點
在
下
文
中
將
要
論
及
。
隨
氏
書
翰
也

與
約
翰
著
述
一
樣
，
都
有
極
其
高
深
的
基
督
論
。
基
督
之
捨
己
犧
牲
，
不
啻
是
流
『
上
帝
的
血
』
。
【
註
三
四
】

他
奉
『
我
們
的
上
帝
耶
穌
基
督
』
之
名
，
向
羅
馬
教
會
問
安
。
然
而
並
沒
有
將
基
督
完
全
看
為
與
父
上
帝
同
一
。

「按
著
肉
體
說
，
他
真
是
屬
乎
大
衛
的
後
裔
；
但
就
屬
神
的
意
志
與
能
力
言
，
他
是
上
帝
的
兒
子
」
。
【
註
三
五
】

伊
氏
也
說
，
人
得
生
命
必
須
與
基
督
聯
合
：
「
在
基
督
耶
穌
以
外
的
人
，
便
沒
有
真
正
的
生
命
」
。
【
註
三
六
】

而
這
種
生
命
，
是
要
藉
著
領
受
晚
餐
方
能
得
著
。
在
這
一
點
上
，
他
是
與
約
翰
著
述
見
解
相
同
的
。
他
說
：
『
那

擘
開
的
餅
是
長
生
不
老
之
藥
，
我
們
喫
了
就
可
永
遠
不
死
。
且
得
與
耶
穌
基
督
同
生
共
壽
，
永
世
無
盡
』
。
【
註

三
七
】
上
帝
藉
著
人
身
顯
現
於
世·

為
要
啟
示
出
一種
新
的
人
類
，
這
是
勝
氏
創
作
思
想
中
最
偉
大
的
一點
。
在

基
督
以
前
，
世
界
屈
服
於
魔
鬼
與
死
亡
之
權
下
。
基
督
降
世
，
為
人
類
帶
來
了
永
遠
不
朽
的
生
命
。
［
註
三
八
】

    

依
約
翰
與
伊
格
那
丟
的
著
述
來
看
，
得
救
即
得
生
命
，
即
是
將
有
罪
有
死
的
生
命
，
變
成
為
永
遠
快
樂
不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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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二

的
生
命
。
這
種
田）想
源
出
於
保
羅
的
教
訓
。
這
種
思
想
是
由
技
利
亞
與
小
亞
細
亞
學
派
的
介
紹·

在
當
時
用
希
臘

語
文
的
教
會
中
，
作
成
了
得
救
的
概
念
。
這
種
思
想
必
需
注
重
基
督
的
位
格
及
道
成
肉
身

。
從
拉
丁
教
會
方
面

說
，
所
謂
得
救
在
乎
與
上
帝
發
生
正
當
的
關
係
，
罪
得
赦
免
。
這
一
層
思
想
且
待
以
後
論
及
。
這
在
保
羅
思
想
中

也
是
有
的
。
這
方
面
的
思
想
，
必
需
注
重
上
帝
的
恩
典
、
基
督
的
死
、
與
贖
罪
。
－過
兩
方
面
的
概
念
，
並
非
互
相

排
斥
；
但
後
來
東
方
與
西
方
教
會
中
，在
神
學
思
想
的
發
展
上
，
由
於
這
些
不
同
的
注
重
點
，一所
致
產
生
相
峙
對

立
的
爭
辯
。

L

註
一
】
：
徒
三2
1
。

t

註
二
】
：
徒
三1

8

。

L

註
三
】
：
賽
五
三5

。

L

註
四
】
：
徒
三
認

，26

；
四2

7

，
加
。

鬥
註
五
】
：
徒
二
開
，
認
．
四1

0

，
儿
。

t

註
六1

：
革
利
免
一
書
十
六
章
。

【
註
七1

：
羅
一3

,
4

。

t

註
八1

：
林
前
一2

,



［
注
九
】：
游
纖
一
二8

,
9

6

［
社
一01

·

師

一1

。

門
註
二
“
：
休
八
咒
，23

。

［
註
一
二
】
：
遜
則
二10

,
1

1

。

【
往
一
三
】
：
舷
州
一24

。

鬥
註
一
四
】
：
酒
二9

。

［
註
一
五1
：
西
一16

。

［
註
一
六
】
：
羅
九5

，
之
譯
文
雖
表
明
這
個
意
思
，
但
因
種
種
綠
故

［
註
一七
】
：
琳
般
五21
。
（
見
仲
文
聖
經
下
註
小
字
。
譯
者
）

鬥
註
一
八
】
：
囉
八39
，五7

,
8

；
物
二20

。

t

註
一
九
】
：
腓
二6

-
1

1

。

［
註
二
○
】
：
琳
鼴
五19

，·
L

註
二
一
】
：
羅
一4

。

【
註
二
二
】·

‧阿
一9-

1
1

。

L

註11
1

1
1

1
·

‧帥
一八1-

1
1

！比
較
何
一四82-

4
2

。

【
註
二
四
】
：
河
一
五84

。

        

第
一
期

自
創
始
至
諾
斯
底
危
機

。
有
人
不
承
認
這
一
節
是
保
羅
原
意
也



基

督

教

會

史

鬥
註
二
五
】
：
約
一九3

0

。

t

註1
1

六
】
：
顱
叫
爍
（51

鼠litu
d

e.

）
五6

·

r

註
二
七

】
：
同
上
。

鬥
註
二
八
】
。·

同
上
。

（
註
二
九
】：
帥
一七3

；
參
三16,3

6

，六47

，
一○27,

2
8

等
處
。

［
註
三01

：
羶
（五12

；
比
較
喲
三86

。

［
註
三1
】
：
喲
渣
三2

。

t

莖1
1

1

］】
：
淋
湔
一01

6

．
一
一
鴉
，26,

鬥
註1

1
1

1二
】
：
喲
六5

3
。

［
註
一西
】
：
咿
泜
續
彿
湩
邊
章
。

鬥
註
一一五
】
：
咿
憑4

海
詹

」
章
。

【
註
三
六
】：
咿
泯
坤
嘰
滋
簷
九
章
。

［
註
三
七
】
：
仲
暱
簿
灤
偌

二
十
章
。

鬥
註
三
八
】
：
咿
滌
陣
蠍
沸
浙
墦
十
九
，
二
十
章·

六
個



第

入
段

受
基
督
教
影
響
極
微
。

贓
匯
泥
（中it
才、pi

二）
第
一一世
和
外
邦
的
基
督
教

到
了
主
錄
約
一
○
○
年
時
，
基
督
教
已
在
小
亞
細
亞
、
鈸
利
亞
、
馬
其
頓
、
希
臘
月
以
及
羅
馬
等
地
建
立
穩

大
約
還
傳
到
了
埃
及
；
但
是
如
何
傳
到
了
那
裹
的
，
則
難
於
確
鑿
考
據

已
有
基
督
教
會
建
立
的
地
方
，
以
小
亞
細
亞
最
為
發
達
至
於
囉
矚
啼
圓
西
部
各
地·

大
概

。
早
在
一
一
一
至
一
】
三
年
時
，

的
巡
撫
皮
里
紐
（Plin

y

）
曾
上
奏
皇
帝
他
雅
努
說
明
基
督
教
之
興
起
，
有
損
於
地
方
固

有
的
祭
祀
。
【
註
一
】
當
時
基
督
教
富
於
宣
教
精
神
，
不
斷
進
展
。
但
當
時
普
通
所
謂
基
督
教
，
其
思
想
比
較
簡

單
，對
於
睬
隴
的
高
深
神
學
以
及
喲
漸
派
的
文
獻·

不
但
不
能
闡
揚
標
榜·

即
求
領
悟
了
解
亦
有
所
不
能
。
雖
說

對
於
基
督
倍
效
忠
誠
，
但
看
訑
不
過
是
一
位
引
人
真
正
認
識
上
帝
的
導
師
，
把
一
種
簡
潔
崇
高
而
富
於
激
勵
性
的

道
德
「
新
律
」
傳
講
出
來
。
所
謂
『
使
徒
後
期
教
父
」
（斗
惡
罟
爍c

 
F

a
th

e

話
）
就
是
代
表
這
種
思
想
，
其
中
以

咿
鼯
哪
怏
為
例
外
，
他
的
思
想
上
面
已
經
交
代
過
。

    

這
些
作
者
之
所
以
稱
為
「
使
徒
後
期
教
父
」

，
因
為
人
都
久
已
相
信
他
們
是
使
徒
們
的
門
弟
子

種
觀
念
是
錯
誤
的

。
其
中
包
括
：
羅
馬
的
革
利
免

（Cle
m

e
n

t
 

o
f

 
R

o
m

e

，
約
九
三
�

九
七
）
‧，

的
咿
陸
哪
匡

（
約
一
一
○
�

一
一
七
）;
士
每
拿
的
坡
旅
甲

（
約
一
一O

�

一
一
七
）
、

羅
馬
的
黑
馬

乃約
一
一
五
�

一
四
○
）
；
假
巴
拿
巴
之
名
的
作
者
，
大
約
是
亞
歷
山
太
人

（
約
一
三
一

第
一
期

自
創
始
平
諾
斯
底
危
機

，
但
這

安
提
阿

及
無
名
氏
之
講
道

六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空
j 、

篇·

即
所
稱
為
革
＄

lj

免
第
二
（留8

巳cle
m

e

牌
）書
翰
者
（約1

么／

\
o

�

一七
○
》
。
此
外
還
有
仕
繡
隴
瞎
獅

（〞
雜
汗
邸g

。f

多er

織elv

。
＞
它stle

s

、
約
一
三0

�

一
六
○
，
但
就
其
內
容
狀
況
而
論·

是
屬
初
期
的
）

還
有
一
本
達
丟
格
乃
妥
書
（
習
州

stle

。
目
。gn
e

tU
S

）
亦
無
名
氏
所
作
，
雖
說
也
包
括
在
這
一類
著
述
之
內
，
但

其
寫
作
時
期
也
許
較
晚
。

    
當
時
基
督
徒
自
以
為
是
真
正
的
口
隨
冽
人
。
雖
說
他
們
也
為
囉
馮
啼
回
及
匯
矚
皇
帝
求
福
，
但
他
們
不
以
自

己
為
羅
馬
的
國
民
，
卻
是
天
上
的
國
民
。
【
註
二
】
他
們
就
是
教
會
，
教
會
「
創
建
於
日
月
被
造
之
前
」
，
「
世

界
也
是
為
教
會
而
造
」
。
【
註
三
】
所
謂
教
會
，
主
要
的
並
不
是
世
上
的
基
督
徒
集
合
而
成
的
團
體
，
乃
是
天
上

的
國
度
，
由
天
下
降
於
世
，
集
合
分
散
於
天
下
各
處
的
基
督
教
社
團
，
聯
成

一
體
。
【
註
四
】
凡
要
加
入
教
會

的
，
必
須
受
洗
。
教
會
是
「
建
立
在
水
以
上
」
。
【
註
五
】
凡
要
受
洗
的
人
，
必
先
相
信
基
督
真
理
，
誠
心
度
基
督

徒
生
活
，
悔
改
。
【
註
六
】
在
主
日
有
禮
拜
，
也
許
平
口
也
有
禮
拜
。
【
註
七
】
自
使
徒
之L

1

以
至
於
當
時
，
禮

拜
大
約
有
二
類··

一
類
包
括
讀
聖
經
、
講
道
、
唱
詩
、
禱
告
，
【
註
八
】
一
類
為
全
體
會
餐
，
與
晚
餐
聖
禮
一
併

舉
行
。
但
至
附
嘶
叮
（Ju

s

戶

in

膩ar

倘
、
）
在
囉
馮
瀉
爍
驢
汶
（>p

。了
雜
）
時
（
一
五
三
）
，
共
同
會
餐
之
舉
即

已
廢
去
，
領
聖
餐
與
向
全
體
講
道
同
時
舉
行

，
以
之
為
結
束
禮
拜
的
聖
禮
。
【
註
九
】
領
受
聖
餐
的
時
候
要
獻

捐
，
作
鯛
濟
貧
困
之
用
。
【
註
一
○
】
第
一
世
紀
尚
未
完
，
禮
拜
儀
式
即
已
開
啟
其
端
了
。
【
註
一
一
】

    

基
腎
徒
生
活
在
當
時
抱
禁
慾
思
想
，
拘
守
條
文
律
法
。
每
逢
禮
拜
三
與
禮
拜
五
為
禁
食
目
期
，
稱
為
『
崗



位
』
（St

】

t(o
n

)

，
以
便
為
基
督
精
兵
守
候
之
用
。
八
註
一
二
】
視
禱
文
每
日
要
照
例
誦
讀
三
次
。
【
註
一
三
】

「
禁
食
比
禱
告
好
，
但
施
捨
比
兩
樣
都
好
」
。
【
註
一
四
】
再
婚
是
不
受
人
尊
敬
的
。
【
註

一
五
】
單
是
悔
改
不

足
以
取
得
罪
過
的
赦
免
，
還
須
要
有
補
贖
。
【
註
一
六
】
基
督
徒
所
行
的
善
功
，
能
以
超
過
上
帝
所
吩
咐
的
�

此
即
所
謂
分
外
功
行
�

這
種
分
外
之
功
，
也
要
得
分
外
之
賞
。
【
註
一
七
】
當
時
施
捨
調
濟
貧
苦
孤
寡
之
風
極

盛
，
有
些
人
因
要
救
濟
貧
困
，
簽
至
出
賣
己
身
為
奴
。
【
註
一
八
】
富
有
者
以
為
有
窮
人
為
他
們
禱
告
，
便
有
功

德
，
便
可
因
以
得
福
。
【
註
一
九
】
富
有
的
教
會
用
錢
噴
出
囚
犯
，
救
濟
遠
方
災
黎
，
有
這
種
善
功
的
教
會
，
羅

馬
可
算
首
屈
一
指
。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
在
當
時
雖
說
奴
隸
也
看
為
是
基
督
徒
弟
兄
，
可
是
釋
放
奴
隸
，
並
不
為
人

所
提
倡
，
惟
恐
一
旦
解
放
之
後
，
因
無
生
計
，
以
致
為
非
作
歹
。
【
註
二
○
】
當
有
的
上
流
階
級
，
總
感
覺
得

「
人
皆
兄
弟
」
的
理
想
，
有
難
於
實
現
之
苦
，
這
也
是
當
時
一
種
顯
然
的
情
形
。
【
註
二
一
】

    

由
異
教
轉
信
基
督
教
的
人
，
總
感
覺
得
昔
目
所
信
的
神
鬼
是
確
有
其
事
。
但
把
他
們
看
作
鬼
怪
，
是
與
基
督

紋
敵
對
的
。
【
註
二
二
】
第
二
世
紀
的
基
督
徒
也
知
道
在
基
督
教
儀
式
與
神
祕
宗
教
儀
式
當
中
很
有
類
似
之
點
，不

渦
他
們
把
後
者
看
為
是
鬼
怪
的
歪
行
。
【
註
二
三
】
因
此
，
當
時
教
會
最
怕
邪
鬼
作
怪
，於
是
奉
基
督
之
名
驅
魔
逐

鬼
之
風
，
盛
極
一
時
。
【
註
二
四
】
他
們
相
信
人
人
將
來
都
要
肉
身
復
活
，
也
有
一
個
最
後
的
審
判
。
【
註
二
五
】

L

註
一
】
：
陸緝
嘆
一。
？
，隊
雕
（翁
究
）活
橄
膾
澤
瀛
賜
瀟
（斗so

u

濺
。Bo

o

州
冷。、
＞nci

、
。
斤
多
國isto

選
）

第
一
期

自
創
始
至
諾
斯
底
危
機



        

基

督

教

會

史

六
八

          

第
二
十
頁
。

［
註
二
】
：
輝
別
晚
薇
六
十
一
章
；
哩矚
，噸
叫
陳
一章
。

［
註
三1

：
哩騰
，
浮
你
牒
（visi

。？
）
二4

；
陣
琍
潘
繕
十
四
章
．

［
註
四
】：
珍
屐
應
蹋
九
章
。

t
註
五
甲·

嘿
馮
，濤
瞋
三3

。

鬥
註
六
】：
陽
嘶
付
，濰
羨
第
六
十
一章
；
陝
雕
，第
三
十
三
頁
。

［
註
七
」
：
陽
嘶
付
，瞬
灣
（第
六
十
七
章
；
陝
匯
，第
三
十
五
頁
。

［
註
八
】
：
陽
嘶
防
，灤
獲
第
六
十
七
章
，見
陣
陣
隱
，
擠
虜
澳
一09

6

；
陝
雕
，第
二
十
一
，
三
十
五
頁
。

［
註
九1

：
辯
護
文
六
十
五
，
六
十
七
兩
章
；
參
陝
匯
第
卅
三
至
卅
五
頁
。

鬥
註
一○
》·

附
嘶
陣
賺
痠

第
六
十
七
章
。

【
註
一
一
】
：
樺
痢
曉
卜
膳
五
十
九
至
六
十
一章
，
又
見
絀
寢
應
蹋
九
．
一已
．戊
雕
，
三
十
八
，
三
十
九
頁
。

［
註
一1

 
1

1

：
擠
寢
瞇
隨
則
八
章
；
嘿
馮
，噸
淞
爍
五1

！
參
咬
雕
！卅
八
頁
。

［
註
一11

一l

：
擠
屨
漩
隨
訓
八
章
；
參
隊
雕
卅
八
頁
。

鬥
註
一
四
】
：
革
利
免
二
書
，
十
六
章
。

鬥
註
一
五
】
：
黑
馬
訓
示
集
（
實a

n
d

a
te

s

）
四4

0

鬥
註
一
六
目
：
黑
馬
類
似
集
七
章9



【
註
一
七
】
：
黑
馬
類
似
集
五2

,
3

；
參
艾
雅
，
四
十
八
頁
。

【
註
一
八U

：
革
利
免
一
書
，
五
五
章
。

【
註
一九
】
：
黑
馬
類
似
集
二
章0

［
註
二
○
】
：
伊
格
那
丟
致
坡
旅
甲
函
，
四
章
－

鬥
註
一二

】
：
黑
馬
類
似
集
九2

0

。

【
註
二
二
】
：
游
斯
丁
辯
護
文
五
章
。

【
註
二
三
】
：
麟
隊
你
嗯
體
汶
六
十
＋1

一章
。

【
註
二
四
】
：
游
斯
丁
對
話
八
口ia

lo
g

u
e

）
八
十
五
章

［
註
二
五
】
：
革
利
免
二
書

，
九

，
十
六
兩
章
。

第

九
段

基
督
教
的
粗
織

    

在
教
會
歷
史
上
沒
有
一
個
問
題
比
聖
職
之
起
源
及
發
展
更
難
於
探
討
研
究

，
因
為
它
可
供
考
據
的
材
料
既

少
，
而
自
來
對
此
所
發
生
的
爭
辯
又
多
。
也
許
它
的
發
展
各
地
不
同
。
在
初
期
教
會
中
，
各
地
教
會
並
非
共
有
一

致
的
＄

IJ

度
。
但
到
了
第
二
世
紀
中
葉

·

似
乎
各
地
教
會
均
有
類
似
的
組
織
。
圍
汰
的
基
督
徒
教
會
是
如
何
組
識

的
，
上
面
已
經
說
過
一點
。
【
註
一
】
這
一
段
要
述
說
外
邦
教
會
的
組
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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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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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格
的
說
，最
初
的
外
邦
教
會
，
並
無
所
謂
聖
職
。
保
羅
致
加
拉
太
、
哥
林
多
以
及
羅
馬
教
會
的
書
信
，
均
未

提
及
聖
職
。假
如
當
時
果
有
這
些
職
分
，那
末·

在
脣
淋
侈
湔
妝
浩
中
，
斷
沒
有
一點
不
提
及
的
。
僅
有
一次
他
勸

勉
當
地
教
會
的
人
，
要
服
從
司
提
反
的
指
導
，
這
似
乎
有
些
像
提
起
了
教
會
的
職
分
，
【
註
二
】
但
也
不
足
以
此

證
明
司
提
反
在
當
時
有
職
位
。
帖
前
五1

2

有
那
些
「
在
主
裹
面
治
理
你
們
」
的
話
，
然
而
這
句
話
究
何
所
指
，
也

甚
含
糊
。
照
保
羅
早
期
書
信
看
來
，
當
時
教
會
的
職
務
，
都
是
直
接
由
聖
靈
賜
下
的
恩
賜
，
感
動
各
人
，
各
為
教

會
服
務
。
【
註
三
】
我
們
很
可
以
說
，
那
些
領
受
聖
靈
恩
賜
的
人
，
在
不
同
的
時
候
領
受
不
同
的
恩
賜
，
而
且
這

種
恩
賜
的
靈
感
，
也
許
同
時
降
在
許
多
人
身
上
。
但
在
聖
靈
所
施
的
恩
賜
當
中
，
保
羅
特
別
提
起
三
樣·

‧使
徒
、

先
知
、
教
師
。
【
註
四
】
他
也
將
他
自
己
所
得
的
使
徒
職
分
看
為
恩
賜
。
【
註
五
】
使
徒
的
事
工
，
主
要
是
建
立

教
會
，
先
知
與
教
師
的
事
工
是
要
將
上
帝
的
道
宣
揚
闡
釋
出
來
。
先
知
和
教
師
的
事
工
究
有
何
種
清
晰
的
區
分
，

難
於
說
定
，
但
他
們
都
是
領
受
了
恩
賜
的
人
。
如
有
人
不
聽
聖
靈
感
動
他
們
所
說
的
話
，
便
是
犯
了
極
大
的
罪
。

【
註
六
】
保
羅
對
於
他
自
己
所
建
立
的
教
會
，
無
疑
的
，
是
行
使
了
監
督
管
理
之
責
，
又
派
了
別
人
助
理
他
行
使

這
種
職
務
。
［
註
七
】
然
而
這
種
督
察
管
理
，
與
普
通
事
業
之
督
察
管
理
，
究
難
有
所
區
別
。

    

然
而
初
期
教
會
，
對
於
這
種
聖
靈
的
恩
賜·
絕
對
信
任·

這
種
信
任
難
免
為
人
所
誤
用
。
才
屨
陡
槍
則
告

訴
我
們
；
過
不
多
時
，
教
會
中
使
有
意
圖
欺
騙
的
人
起
來
，自
謝
為
受
靈
感
，藉
以
愚
弄
教
會
。因
為
真
偽
難
分
，不

得
不
製
定
一
種
考
驗
的
方
法
。
在
遺
訓
和
黑
馬
【
註
九
】
的
著
述
中
，
則
以
人
的
品
格
為
此
種
考
驗
的
試
金
石
。



在
約
七豆
叫1

-
4

中

！
則
用
主
梳
的
教
言
為
標
準

教
會
中
繼
續
著
有
先
知
，
為
時
很
久
，
直
至
黑
馬
時
代

（
一
○
○
�

一
四
○
）·

廉
馮
教
會
中
仍
有
先
知
。
像
匯
馳
勝
（膩
。排a

。
。
）
一派
為
教
會
昕
定
為
傳
講
異
端
的

先
知
，ulJ

尤
在
這
個
時
期
以
後
。
像
這
樣
一
種
毫
無
定
評
的
領
袖
職
位
，
自
然
不
能
長
遠
保
持
於
教
會·

而
不
加

以
取
締
。除
雕
在
咪
同
嘟
召
鬨
隴
阮
教
會
的
「
長
老
」
（、沌
〝訪
。以
習
、）
來
，在
臨glJ

膾
言
之
中·

勸
誡
他
們

說
：
「
聖
靈
立
你
們
作
全
軍
的
監
督
，
你
們
就
當
為
自
己
謹
慎·

也
為
全
覃
謹
慎
，
牧
養
上
帝
的
教
會·

－

;

：
」
。

【
註
一
○
】
此
處
所
用
的
監
督
二
字
為
渺、
一〝KO

？
。、（E

乞sco
P

a

】、
中ish

o
p)

，有
監
察
管
理
之
意
。
從
一
方
而
說
，

這
些
人
都
是
領
受
了
聖
靈
恩
賜
的
。
立
他
們
為
監
督
的
乃
是
聖
靈
。
但
他
們
既
然
領
受
了
一
種
恩
賜
，
便
是
特
別

一
類
人
物
，
對
於
教
會
負
有
特
別
責
任
。
在
限
龐
晚
年
所
寫
的
書
信
中·

有
一
處
提
及
阱
臣
阮
教
會
的
【
監
督
與

執
事J

（
畔
一1

）
。
縱
然
可
說
這
不
過
是
提
及
當
時
教
會
事
務
之
施
行
�

有
人
監
察·

有
人
辦
理
�

而
這

種
較
之
圖
淋
侈
的
書
信
已
有
進
步
的
情
形
，
顯
然
可
見
。
恩
賜
依
然
是
直
接
由
聖
靈
而
來·

但
那
些
受
恩
賜
的

人
，
已
經
開
始
在
教
會
中
佔
一席
長
久
的
職
位
。這
些
職
位
在
各
處
教
會
中
，
究
係
如
何
發
展
而
成
，已
無
可
考
；

但
有
兩
種
可
以
推
想
得
到
的
原
因··
一
為
維
持
秩
序
，
領
導
崇
拜
；
一
為
沿
用
會
堂
先
例
。
以
前
在
教
會
中
負
領

導
崇
拜
維
持
秩
序
之
責
者
，
顯
然
是
先
知
教
師
們
，
既
沒
有
了
這
些
人
，
一
定
是
產
生
這
些
職
位
的
一
種
原
因
。

亡
屨
陡
滄
訓
吩
咐
道
：
所
以
你
們
自
己
要
選
立
那
些
忠
心
信
主
，
溫
和
忠
信·

不
貪
錢
財·

受
人
敬
重
的
人
為

監
督
執
事
，
這
些
人
也
為
你
們
行
使
先
知
教
師
之
職
。
不
要
輕
視
他
們
，
因
為
他
們
是
為
你
們
所
敬
重
的
人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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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二

與
先
知
教
師
同
等
的
」
。
（15

）在
辮
泣
沘
濬
和
繳
沸
瀋
墦
及
隨
則
中
，
提
及
這
些
「
監
督
」
都
是
用
複
數
。

囉
屬
的
陣
同
院
在
九
三
至
九
七
年
間
的
書
信·

提
及
囉
馮
與
阿
嚇
侈
教
會
的
監
督
也
用
複
數
。
【
註
一
一
】陣
同

晚
也
講
及
跚
淋
侈
教
會
如
何
反
抗
他
們
所
『
選
立
的
長
老
」
（54)

；
又
講
及
「那
些
以
監
督
之
職
位
授
人
的
」
，

稱
為
長
老
（44

）
。
陸
晦
障
的
隊
皺
陣

·

在
一
一
○
至
一
一
七
年
之
間
，
寫
信
給
畔
臣
阮
的
教
會
，
僅
提
及
長

老
與
執
事
的
職
務
。
偶
隅
在
一
○
○
至
一
四
○
年
間
的
書
信
，
似
乎
說
及
在
當
時
囉
馮
教
會
中
有
這
種
組
織
的
職

分
。
他
說
當
時
「
真
正
主
持
教
會
的
是
長
老
」
（eld

e
r

、
寫sb

yte
r

）
。
【
註
一
二
】
而
他
所
講
及
的
職
務
，
卻

僅
屬
於
「
執
事
」
與
「
監
督
」
。
【
註
一
三
】

    

按
古
代
作
者
的
解
釋
，
例
如
哪
際
除

（
》
。
。e

）·

以
為
這
種
組
織
的
職
分·

監
督
和
長
老·

原
為
一
人

所
有
，
這
兩
名
稱
是
可
以
交
替
應
用
的
。
近
代
學
者
亦
大
多
抱
這
種
見
解
，
這
大
約
可
作
為
結
論
。
但
依
哈
特
赤

（
州
飯
認
甘

H
a

te
h

）
的
見
解
，
所
謂
長
老
即
教
會
中
年
齒
較
長
的
兄
弟
，
相
與
共
事
的
監
督
，
也
是
由
他
們
當
中

抽
選
出
來
的
。
這
種
見
解
後
來
又
為
貽
廊
院
（
江
。
鳥

）
所
闡
釋
。
如
果
這
種
見
解
是
對
的·

那
末·

監
督
就

是
長
老
，
但
長
老
卻
不
一
定
是
監
督
。
這
是
個
困
難
問
題
，
因
為
長
老
一
個
名
詞
在
初
期
基
督
教
文
獻
中
，
既
指

一
種
特
別
的
職
分
，
也
指
一
般
年
齒
較
長
的
人
。
所
以
把
這
名
詞
用
在

一
篇
文
字
中
，
要
知
道
它
是
否
特
有
所

指·

是
很
難
決
定
的
。
但
有
一事
是
很
顯
明
的·
－到
了
一
○o

年
之
被·

在
囉
馮
、
淆
匯
、
以
及
嗎
偉
隨
各
地
的

教
會
中
，
每
一
處
地
方
教
會
都
有
一個
監
察
團
，
就
是
由
長
老
監
督
協
同
組
合
的
團
體
，
主
持
教
會
事
務
，
又
有



一
些
執
事
們
助
理
他
們
。
這
些
人
是
由
教
會
選
立
的
，
【
註
一
四
】
或
者
至
少
他
們
是
「得
了
全
教
會
的
同
意
」
。

［
註
一
五
】

    

但
與
以
上
所
述
及
的
著
述
同
時
的
，
又
有
一類
著
作
講
及
一
些
地
方
教
會
，有
一種
由
三
種
職
分
組
合
而
成

的
聖
職·

即
在
幾
個
長
老
和
執
事
之
上·

有
一位
大
權
獨
攬
的
監
督
（主
教
）
。視
海
汰
靨

與
鵝
侈
潘
中
好
像

就
有
這
種
暗
示·

但
說
法
很
不
清
楚
。
姑
勿
論
這
些
書
信
含
有
多
少
睬
鷹
思
想
成
分
，
因
為
這
是
個
聚
訟
紛
紜
的

問
題·

但
因
它
們
說
及
教
會
的
組
織
，
是
遠
出
乎
睬
廉
文
獻
之
外·

故
很
難
令
人
認
為
是
保
羅
時
代
的
著
作
。
這

些
書
信
是
寫
給
陣
匯
贓
庫
和
陣
同
底
島
一
帶
地
方
教
會
的·

這
也
是
很
有
意
思
的
一
點
，
因
為
從
別
種
著
作
中
看

來·

陝
啞
贓
隘
一帶
地
方
的
教
會
最
早
就
是
由
監
督
（
主
教
）
專
政
的
。

    

上
述
問
題
雖
在
這
些
書
信
中
不
基
清
楚
。
但
在
咿
游
娜
湩
瞻
（
一
一○
�

一
一七
）中H

IJ

頗
無
疑
問
。

他
自
己
既
是
隊
隱
阿
教
會
的
獨
裁
監
督·

［
註
一
六
】
所
以
他
竭
力
設
法
提
高
以
弗
所
、
馬
內
夏
、
他
拉
勒
、
非

啦
殲
啡
，以
及
陸
海
偉
各
處
教
會
監
督
的
櫂
位
。對
於
這
幾
處
地
方
教
會
的
監
督
，他
提
及
過
四
位
監
督
的
名
字
。

祇
有
寫
信
到
囉
矚
教
會
的
時
候
，
他
未
曾
提
到
監
督
，
一定
是
因
為
當
時
在
羅
馬
尚
無
大
權
獨
攬
的
監
督
。
照

咿
際
僕
看
來·

由
監
督
專
權
可
以
集
中
教
會
的
力
量
於
一點·

也
可
以
保
障
教
會
防
止
異
端
。
『
要
免
除
分

裂
，
因
分
裂
是
萬
惡
之
源
。
你
們
都
要
順
服
監
督
（主
教
）正
如
耶
穌
基
督
順
服
父
上
帝
，
正
如
長
老
順
服
使
徒
，

又
要
尊
敬
執
事
』
。
【
註
一七
】
當
時
獨
裁
的
監
督
制
還
不
像
現
今
的
主
教
區
，
不
過
居
一
處
地
方
教
會
的
首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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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七

四

地
位
而
已·

充
其
量
也
不
過
管
理
一
個
城
市
中
幾
處
教
會
。
但
咿
隱
廓
降
並
不
以
為
這
是
一
種
新
的
制
度
；
雖
說

教
會
對
於
監
督
的
服
從
並
不
如
他
所
想
望
的·

他
還
是
以
為
這
種
制
度
是
已
經
建
立
好
了
。
【
註
一
八
】
雖
然
如

此·

我
們
還
是
可
以
說
這
種
主
教
（
用
「
主
教
」
二
字·

為
求
與
普
通
基
督
教
文
字
習
慣
相
合·

在
沖
文
晰
喲
爍

經
中
則
用
「
監
督
」
二
字
以
譯
希
臘
文
之
（
緲視
一

O
K

O

視
。乙

。
在
中
國
各
宗
派
教
會
中
，
有
的
用
「
會
督
」
一名

詞
�

如
衛
理
公
會
，
有
的
保
持
「
監
督
」
一名
詞
�

如
信
義
會
，
惟
以
『
主
教
』
二
字
在
普
通
文
字
中
較
為

通
順

，
故
採
用
於
此
。
�

譯
者
。
）
獨
裁
制
之
興
起

，
是
介
乎
保
羅
召
以
弗
听
長
若
至
米
利
都
訓
話
時
期
，

【
註
一九
】
與
曆
隴
匡
作
書
時
期
之
間
。

    

至
於
說
獨
裁
主
教
制
是
因
何
興
起
的
，
這
問
題
的
同
答
祇
能
全
憑
揣
測
。
據
現
代
學
者
所
推
想
的
原
因
，
不

出
領
導
崇
拜

，
監
察
經
濟
以
便
調
濟
窮
困

，
舉
辦
慈
善
事
工
。
也
許
這
種
推
想
是
對
的
，
特
別
是
領
導
崇
拜
，

必
為
其
中
原
因
之
一
。
並
且
十
二
使
徒
遺
訓
論
及
設
立
先
知
，
地
方
教
會
以
十
輸
其
一
來
支
持
，
這
是
很
重
要
。

【
註
二
○
）
無
論
如
何
，
用
幾
個
權
位
平
等
的
人
組
成
一個
委
員
會
來
管
理
，
不
能
維
持
久
遠
，
小
的
地
方
教
會

又
不
能
供
養
一
個
以
上
的
聖
職
人
員
，
所
以
必
得
有
一
人
居
首
領
地
位
。

    

對
於
主
教
獨
裁
制
這
問
題
，
還
有
一
點
極
關
重
要
的
。
當
羅
馬
的
革
利
免
寫
作
時
（
九
三
�

九
七
）
，
羅

馬
尚
無
獨
裁
的
主
教
，
他
竟
把
教
會
聖
職
溯
源
到
使
徒
的
傳
授
，故
有
後
來
使
徒
統
緒
的
說
法
。
【
註
二
一
）
他

這
種
見
地
大
概
是
由
於
誤
解
了
陳
鷹
在
遜
剛十
六
章
十
五·
十
六
節
的
話
，在
歷
史
上
說
起
來
也
是
不
正
確
的·



然
而
這
些
都
不
足
以
非
議
他
對
這
問
題
所
持
堅
決
的
信
念
。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
伊
格
那
丟
雖
然
極
力
主
張
主
教
獨

裁
，
藉
以
團
結
教
會
，
但
他
並
不
知
有
所
謂
使
徒
統
緒
。
把
這
兩
個
原
則
合
併
攏
來
，
造
成
一
位
使
徒
統
緒
下
的

獨
裁
主
教
，
於
是
這
主
教
制
的
尊
嚴
和
權
勢
便
蒸
蒸
日
上
了
。
這
種
現
象
，
在
二
世
紀
中
葉
已
頗
有
可
觀
。
到
了

一
六
○
年
的
光
景
，
各
處
教
會
均
普
遍
有
獨
裁
主
教
。
後
來
，
當
諾
斯
底
與
孟
他
努
兩
種
斜
紛
興
起
於
教
會
時
．

這
種
制
度
益
見
勢
力
加
強
了
。
教
會
之
所
以
能
渡
過
第
二
世
紀
的
種
種
難
關
，
無
疑
的
是
全
仗
此
種
制
度
之
堅
強

統
治
。

’
’

’

＇

、j

、＇rk

＇
艮
、f

、
＇N

jk
’

I

『
註

一
】
：
見
前
第
四
段
。

鬥
註
二
】
：
林
前
一
六1

5
;

1
6

。
L

註
三
】
：
進
剛
一
二4

-
1

1,
2

8

�
約
，
一四26-

3
6

。

鬥
註
四
】
；
林
前
一
二2

8

。

鬥
註
五
】：
洫
一1

,
1

1-
1

6

；
瀝
測
一四18

。

【
註
六
】
：
擠
屐
瞇
隨
則
十
一章
；
參
陝
雕
四
十
頁
。

［
註
七
】
：
例
如
嗶
陣
休
，見
囈
則
四17

，十
六1

0

。
t

註
八
】
：
沽
緬
准
隨
劉
十
一章
；
參
陝
雕
；四
十
頁
。

L

註
九
】二湔
沬
爍
，十
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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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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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証
一○
】
：
徒
二
○1

7-
2

9

。

［
注
一
一
】：緯
蜊
澤
擠
四
十
二
、四
十
四
兩
章
。

尸鬥 尸州 尸啊

註 註 註

基

督

教

會

史

l

：
異
象
集
一一4

。

】
：
類
似
集
九2

6
,

2
7

四
】
：
沽
癥
縱
隨
馴
十
五
章
；
參
艾
雅
，
四
十
一頁
。

［
註
一
五
】
：
庫
琍
晚
卜
膳
四
十
四
帝
；
參
艾
雅
三
十
七
頁
。

鬥
註
一六
】
：
咿
泜
撻
囉
馮
嗜
二
章
。

鬥
註

一
七
】
：
士
每
拿
書
八
章
。

［
註
一
八
】
：
參
非
拉
鐵
非
書
七
章

          

由
於
聖
靈
的
靈
感

鬥
註
一九
》·

縱
二01

7-
2

5

【
註
二0

】
：
汁
緬
准
隨
則
十
三
章

鬥
註
二
一
】
：
革
利
免
一
書

，
此
處
咿
民
說
他
勸
戒
教
會r

不
得
主
教
許
可
，
無
論
何
事
都
不
可
作
」
。
這
話
，
是

，
不
是
因
為
聽
到
教
會
中
有
分
裂
。

，
四
十
二
至
四
十
四
章
；
參
艾
雅
卅
六
，
卅
七
頁
。

第

十

段

基
督
教
與
羅
馬
政
府
的
關
係

七
六

屠
零
田局
起
初
以
為
基
督
教
不
過
是
驗
汰
嫩
的
一個
分
支·

應
該
在
法
律
保
護
之
下
。
【
註
一
】
但
因
猶
太



人
仇
視
基
督
教
，
於
是
在
基
督
教
與
隨
汰
廠
之
間·

不
久
漸
漸
發
生
區
別·

到
尼
祿
逼
迫
教
會
時
（
一／＼
四
）·

這

種
區
別
已
昭
然
若
揭
。
當
時
囉
馮
的
基
督
徒
受
逼
迫·

不
但
是
因
為
他
們
信
基
督
教·

也
是
因
為
有
人
控
告
他
們

放
火
�

當
時
基
督
徒
不
受
社
會
歡
迎·

極
易
引
起
民
眾
猜
己）
。到
了
皺
鵑
霪
（寫
作
時
期
（約
九
○
）·

凡
作

基
督
徒
的
都
有
遭
遇
刑
戮
之
可
能A

四1
6)

，
作
基
督
徒
便
是
犯
法
，
這
樣
的
事
至
少
在
九
○
年
以
後
是
普
遍
流
行

的
。
照
阬
雕
泥
省
長
吱
匣
陋
所
得
隴
雊
陪
皇
帝
之
覆
諭
（
一
一
一�

一
一三
）看
來·

在
當
時
信
奉
基
督
教
即

被
視
為
非
法
行
為
。既
為
非
法
行
為·

所
以
隴
雕
勝
以
為
所
批1

不
的
，尚
屬
從
寬
辦
理
。
因
為
他
的1

不
（諷上
說
，

政
府
不
要
四
處
搜
查
拿
辦
作
基
督
徒
的
人
，
即
在
被
判
罪
後
，
如
果
他
們
寧
願
向
國
神
獻
祭
，
還
可
就
地
開
釋
。

祇
有
那
些
頑
梗
不
肯
獻
祭
的
，
才
可
定
罪
。
【
註
二
】
但
從
忠
心
作
基
督
徒
的
立
場
看
來
，
這
種
示
諭
祇
能
著
逼

基
督
徒
走
上
殉
道
的
路
。隴
雊
防
之
後·

貽
廳
浪

（
一
一七
�

一三
八
）
和
皮
侈
尼
虜
隨
為
（>n

to
n

i

二

P
iu

s

一
三
八
�

一
六
一
）
都
採
這
種
政
策
，惟
不
准
聚
眾
誣
陷
。到
了
馮
阿
陣
慚
阬
（Ma

rcu
s

 
A

u
re

liu
S

)

在
位
之
時
（
一
六
一�

一
八
○
）
加
緊
實
施
反
對
異
教
之
法
律
二

七
六
）
，
於
是
又
開
始
一
個
嚴
厲
逼
迫
教

會
時
期·

直
到
阿
隙
厝
（c

。？

汙
。）
登
位
之
後·

對
基
督
教
大
致
抱
容
讓
能）度
。信
奉
基
督
教
既
為
非
法
行

為
，
又
隨
時
有
被
處
以
極
刑
可
能
，
所
以
作
基
督
徒
的
人
時
在
恐
懼
憂
危
之
中
；
但
在
這
一
時
期
中
為
道
殉
難
的

人
實
際
的
數
目
反
不
如
第
三
和
第
四
世
紀
那
樣
多
。
普
遍
的
逼
迫
，
要
到
二
五
○
年
之
後
才
發
生
。

    

在
這
時
期
中

，
基
督
徒
被
控
的
罪
名
乃
是
無
神
主
義
與
無
政
府
主
義

。
【
註
＝
一
】
因
為
他
們
排
斥
固
有
神

            

第
一
期

自
創
始
至
諾
斯
底
危
機

七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八

道
，
所
以
被
目
為
無
神
主
義
者
；
又
因
他
們
拒
不
參
加
皇
帝
崇
拜
，
所
以
好
像
是
叛
國
的
人
。
【
註
四
】
他
們
的

行
為
，
也
與
當
時
社
會
中
普
通
的
風
俗
習
尚
格
格
不
入
，
於
是
社
會
中
人
以
為
他
們
是
大
逆
不
道
，
行
動
乖
謬
。

因
為
誤
解
了
他
們
所
講
基
督
在
聖
餐
中
臨
格
的
教
理
，
於
是
斷
定
他
們
有
食
人
肉
的
罪
，，
又
因
為
深
夜
祕
密
舉
行

聖
餐
禮
，
致
招
縱
淫
恣
慾
之
嫌
。
【
註
五
】
在
這
時
期
中
，
許
多
由
政
府
而
來
的
逼
迫
都
是
由
於
畢
眾
的
聳
動
。

例
如
：
當
一五
六
年·

隨
臉
呻
庇
陸
侮原
殉
難
便
是
以
此
為
原
因
；
當
一七
七
年·

庇
層
仰（L

？。鏡
）與
雕
他
吶

(
V

ie
n#

e
）
地
方
發
生
猛
烈
逼
迫
教
會
的
事
，
也
是
因
為
有
人
控
告
基
督
徒
有
不
道
德
的
行
為
，
致
釀
成
全
體
教

外
民
眾
與
之
絕
交
。
【
註
六
】
所
以
大
致
說
來
，
在
這
時
期
中
基
督
徒
所
受
逼
迫
，
似
乎
多
是
由
於
地
方
官
維
持

秩
序
，
止
息
騷
擾
；
少
有
正
式
按
照
法
律
判
定
基
督
徒
罪
識
的
。
但
不
管
教
外
人
如
何
藉
詞
控
訴
陷
害
，
當
時
基

督
徒
總
不
搖
動
他
們
對
於
基
督
所
宣
誓
的
忠
誠
，
而
且
按
照
當
時
社
會
的
道
德
標
準
評
判
，
他
們
行
事
為
人
總
是

很
高
潔
的
。

t

註
一
］

L

註
二1

L

註
三
】

L

註
四
】

：
徒

一
八1

4-
1

6

：
皮
里
紐
書
信
集

一
○9

7

？
參
父
雅
二
十
二
頁
。

：
游
斯
丁
辯
護
文
五

：
坡
旅
甲
之
殉
道
（ ·

六
，
十
一
，
十
二
等
章

M
O

、tyl.d
0

In
o

陽P
o

lyca
lp

）
一

1
一
，s

-
1

0

。



t

註
五
】
：
障
際
問
話
，
第
十
章
。

L

註
六
】
：
隴
沛
階
（騰
縵
第
五
部
第
一章
。

    

第
十
一
段

護
教
士

    
當
時
教
會
因
受
教
外
人
士
的
攻
擊·

又
為
儸
臨
政
府
所
仇
視·

於
是
激
動
了
教
會
中
一
般
智
識
分
子·

起
而

為
之
辯
護
，
在
歷
史
上
這
一
斑
人
稱
為
護
教
士

（>
p

。了
呀
斗
）
。
由
他
們
的
遺
著
看
來
，
當
時
基
督
教
在
智
識

階
級
中
頗
有
收
穫
，
而
他
們
的
言
論
也
是
專
對
智
識
階
級
而
發
。
在
這
些
護
教
士
之
中
，
最
初
一位
要
算
夸
達
徒

(
Q

u
a

a
ra

tu

。
）
。
他
大
概
虜
嚴
（人
。
約
當
一
二
五
年·

他
寫
了
一篇
為
基
督
徒
辯
護
的
文
章

·

上
呈
於
皇
帝

貽
隱
浪

，
但
這
篇
辯
護
文
至
今
所
存
者
不
過
一些
斷
片

。
另
有
一位
雅
典
的
基
督
徒
哲
學
家
名
雅
里
斯
底
德

(
A

ristid
e

s
)

，
約
當
一
四
○
年
，
也
寫
了
一篇
同
樣
的
辯
護
文
，
上
呈
於
安
多
尼
努
庇
烏
。
在
這
一類
辯
護
文

中
，
以
隨
廝
序
所
寫
的
一篇
最
負
盛
名
。
他
大
約
是
一
五
三
年
在
囉
馮
寫
成
。隨
廝
序
弟
子
她
限
陵
（
曰ati

。
）

也
是
當
時
護
教
士
之
一·

那
部
著
名
的
四
墮
洛
滲
（
。iate

S
S

a
ro

p）
就
是
他
編
的
。
除
了
這
些
人
以
外·

我
們

還
可
指
出
險
厭
的
主
教
隆
同
院
（
膩elito
）·
他
寫
作
的
時
間
約
當
一六
九
至
一
八
○
年
之
間
。
又
有
一位
名
雅

血
流
隱
隨
者

（>t

二e

婦ag
o

ra
s)

，
雖
說
他
所
寫
的
辯
護
文
流
傳
至
今·

但
關
乎
他
個
人
的
事
跡
卻
鮮
有
知
者
。

他
著
作
的
年
代
約
當
一七
七
年
。
還
有
一篇
稱
為
陸
降
略
勿
僅
澹
（〞istl

。gd

日g

。t?

）者
，
亦
屬
此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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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八
○

作
品
，
不
過
後
人
常
把
它
列
入
使
徒
後
期
教
父
的
著
作
中
。

    

據
我
們
所
能
考
究
的
，
這
些
護
教
士
的
作
品
極
少
影
響
教
外
人
士
，
即
他
們
所
指
望
勸
服
的
皇
帝
，
亦
少
注

意
到
他
們
的
文
章
。
不
過
他
們
的
著
作
在
教
內
人
士
看
來
很
有
價
值
，
因
為
他
們
護
道
的
熱
忱
，
很
能
堅
固
基
督

的
信
心
。
有
幾
位
護
教
士
是
哲
學
家
一
流
人
物
，
用
他
們
哲
學
的
頭
腦
所
加
於
基
督
教
的
解
釋
，
也
很
有
助
於
神

學
思
想
的
發
展
。
其
中
關
係
最
大
的
一位
要
算
險
際

（
古
斗
甘
、參
。
冢
榦
馮
）·

我
們
很
可
以
拿
他
當
作
這
全

部
運
動
的
代
表
人
物
。

    

險
廝
你
雖
生
於
陞
際
懂
古
城
隊
圓·

他
的
先
世
卻
是
外
邦
人
。
因
為
他
英
勇
為
道
作
證·

約
當
工
／＼
五

年
，
在
囉
馮
市
長
妝
廝
隄
咕
（國
至
總
屋
）
手
下
為
道
捐
軀·

是
以
史
家
稱
他
為
殉
道
者
（
膩artyr

〕0

至
少
有
一

時
期
他
是
住
陸
圈
沸
所·
也
許
就
是
在
該
處
附
近
他
悔
改
歸
正
了·

對
於
這
樁
事
跡·

他
後
來
作
了
一
番
生
動
的

描
寫
。
【
註
一
】
他
是
一位
精
治
哲
學
的
學
者
，由
嘶
侈
臣
主
義·

而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而
畢
達
哥
拉
斯
主
義·

而
啪
肚
個
主
義
，
無
不
有
听
涉
獵
。
當
其
研
究
啪
隱
瘋
主
義
時·

他
注
意
到
晞
陌
陳
先
知
們·

認
為
『
這
些
人

較
之
一
切
號
稱
為
哲
學
家
者
還
要
古
老
必
，
這
些
人
解
釋
了
『
萬
物
之
始
，
萬
物
之
終
，
以
及
那
些
哲
學
家
所
當

知
道
的
問
題
』
‧，
因
為
他
們
『
滿
有
聖
靈
的
感
動
』
，
所
以
他
們
所
解
釋
的
是
最
古
的
，
也
是
最
正
確
的
，
『
他

們
將
榮
耀
歸
與
創
造
主
，
萬
有
的
父
上
帝
，
又
傳
揚
上
帝
的
兒
子
基
督
』
。
游
斯
丁
研
究
古
先
知
著
作
，
對
於
他

們
所
講
的
真
理
得
到
了
一
種
新
的
信
念
，
他
寫
著
說
：
『
立
時
有
一
團
火
焰
，
又
有
眾
先
知
的
愛
，
以
及
那
些
與



基
督
作
朋
友
的
人
的
愛
，
在
我
心
靈
中
燃
燒
著
－

··

⋯
祇
有
這
種
哲
學
我
認
為
是
安
全
的
，
是
有
益
的
』
。
這
寥
客

數
語·

即
可
以
表
明
隴
廝
付
宗
教
經
驗
的
性
質
。
他
的
經
驗
不
像
降
儸·

不
是
一種
與
復
一活f

所
發
生
的
神
祕
交

往
，
不
是
罪
得
赦
免
的
感
覺
；
他
所
有
的
乃
是
一種
信
念
，
確
實
知
道
基
督
教
乃
是
一
切
哲
學
當
中
最
古
、
最
正

確
、
最
屬
神
的
。
即
在
歸
正
之
後
，險
廝
才
仍
以
哲
學
家
自
居
。
以
後
他
遷
居
於
囉
鵑
，約
當
一五
三
年
，他
在

那
裹
寫
了
他
的
名
著
淦
淡

（、，
它
了
，!!

）·

這
篇
論
文
是
對
囉
隅
皇
帝
成
侈
泥
際
陳
嗚
及
其
諸
嗣
子
而
寫·

說
明
基
督
教
不
當
遭
受
政
府
反
對
及
教
外
人
士
之
批
評
。不
久·

大
約
在
他
訪
問
隊
彿
所
的
時
侯·

他
又
寫
了
一

篇
對
話
文·
題
為
與
漪
泣
沸
浙
席
（01

』
。，
。
細ith

T
r

谷ho

）
。
此
文
亦
抱
為
基
督
教
辯
護
的
立
場·

對
付
由

阿
汰
人
而
來
的
攻
擊
。
待
至
二
次
遷
居
於
囉
馮
時
，
即
於
該
處
為
道
殉
難
。

    

隴
廝
仕
的
際
驢
汶
（常
稱
隱
饜
疼
瀾·

惟
第
二
篇
僅
是
附
錄
）
寫
得
剛
毅
莊
嚴·

使
人
感
動
，內
容
大
致

謂
：
假
如
基
督
徒
有
罪
，
當
公
開
審
訊
，
確
實
證
明
之
後
方
可
定
案
，
不
可
祇
因
他
們
是
基
督
徒
，
而
不
加
究
詰

犯
罪
之
真
情
實
據
。
人
說
基
督
徒
是
無
神
派
，
祇
因
為
他
們
以
普
通
的
神
道
為
不
足
崇
拜
，
不
是
因
他
們
不
拜
真

神
上
帝
。
基
督
徒
追
求
天
國
，
而
那
些
不
識
天
國
為
何
物
的
人
，
便
以
為
他
們
是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
游
斯
丁
特
別

拿
漕
喲
先
知
預
言
之
應
驗
來
辯
明
基
督
教
的
真
理·

又
將
基
督
教
聖
禮
和
崇
拜
略
加
解
明
。

    

基
督
教
乃
一
切
哲
學
中
最
正
確
的
一
種·
這
是
隴
廝
付
的
中
心
信
念
。
為
什
麼
呢
？
因
為
傳
講
基
督
教
的
不

但
是
漕
喲
的
先
知·

也
是
上
帝
的
洛
各
田）
。
這
洛
各
田）是
『
我
們
的
師
尊·

是
父
上
帝
的
兒
子·

又
是
他
的
使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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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督
教
會

史

八
二

』
。
【
註
二
】
他
用
祈
多
亞
哲
學
眼
光
，把
這
些
上
帝
的
道
看
為
是
隨
時
隨
地
在
工
作
著
的
。
上
帝
的
道
教
導
希
臘

人
，
他
引
蘇
格
拉
底
和
赫
拉
頡
利
圖
來
證
明
。
上
帝
的
道
也
教
導
『
化
外
人
騙
，
像
亞
伯
拉
罕
即
為
一
例
。
在

他
看
來
，
無
論
何
方
何
國
一
切
時
代
的
人
，
祇
要
他
們
行
事
順
服
上
帝
的
道
，
便
可
算
為
基
督
徒
。
【
註
三
】
這

種
思
想
與
斯
多
亞
主
義
大
致
相
同
，
其
不
同
之
處
，
叩
游
氏
認
為
一）氾普
照
人
類
的
道

，
確
已
在
基
督
裹
成
為
人

身
，听
以
上
帝
的
道
在
別
處
不
如
在
基
督
裹
面
顯
示
得
光
耀
輝
煌
，因
基
督
是
上
帝
的
完
全
啟
示
。
對
於
基
督
教
義

的
內
容
，
游
斯T

採
用
當
時
哲
學
田）想
的
精
華
，對
上
帝
的
知
識
，織
德
問
題
，
永
生
的
盼
望
，
以
及
來
世
的
賞
罰

加
以
闡
釋
。
正
如
一
般
不
明
保
羅
听
講
基
督
教
的
人
一
樣
，
游
斯
丁
拿
基
督
的
福
音
看
為
一
種
新
的
律
法
，
以
一

種
禁
慾
的
道
德
生
活
教
導
人
。
他
田－想
中
之
主
要
點
就
是
屬
神
的
道
（
洛
各
田）
）
這
道
雖
在
父
上
帝
之
下J

卻
是

訑
的
兒
子
，
祕
的
代
表
，
有
些
同
體
同
權
之
意

。
因
為
他
這
樣
注
重
這
一
點

，
所
以
他
把
那
歷
史
的
耶
穌
忽
略

了
。雖
說
他
也
講
上
帝
的
道
與
在
世
為
人
的
耶
穌
是
二
而
一
的
不
可
分
開
，可
是
他
對
於
耶
穌
在
世
的
人
生
，
不
大

感
覺
興
趣
。
因
為
在
他
看
來
，
耶
穌
不
過
是
道
成
肉
身
一
個
最
大
的
事
例
，
藉
以
將
上
帝
的
田〕
想
最
圓
滿
地
顯
露

出
來
。
他
也
講
及
基
督
「
用
他
的
血
洗
淨
相
信
禮
的
人
」
：
【
註
四
】
但
這
樣
的
思
想
在
他
不
算
重
要
。
所
以
臚

斯
丁
雖
說
是
一
位
忠
烈
的
殉
道
者
，
可
是
他
的
神
學
田）想
卻
偏
重
理
性
，
很
少
像
保
羅
的
田）想
和
約
翰
的
著
作
那

樣
富
於
深
邃
的
宗
教
性
，
連
伊
格
那
丟
的
靈
性
造
詣
，
也
要
比
他
高
深
。
雖
然
如
此
，
他
的
著
述
卻
將
基
督
教
的

思
想
與
外
邦
哲
學
連
成
了
一
氣
，
由
此
造
成
了
「
科
學
的
神
學
」
開
端
。
還
有
，
游
斯
丁
及
其
他
護
教
士
的
目
的



是
為
基
督
教
答
辯
，
要
求
能
和
其
他
宗
教
的
哲
學
同
受
寬
容
，
故
他
們
致
力
說
明
基
督
教
與
外
邦
思
想
的
精
華
有

類
似
之
處
，
我
們
不
必
推
想
這
些
護
教
著
作
代
表
他
們
的
全
部
信
仰
。

L

註
一
州
：
對
話
，
二
至
八
章
。

【
註
二
】
：
見
辯
護
文
十
二
章
。

鬥
註
三
】
：
見
辯
濩
文
四
十
六
章
；
參
艾
雅
七
十
二
頁

鬥
註
四
］
：
見
辯
護
文
三
十
二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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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段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康
士
州
一丁

諾
斯
底
主
義

馬
吉
安

孟
他
努
主
義

大
公
教
會

羅
馬
之
逐
漸
得
勢

愛
任
紐

特
土
良
與
居
普
良

西
方
教
會
在
洛
各
思
基
督
論
上
所
獲
勝
利

亞
力
山
太
學
派

自
一
八
○
年
至
二
六0

年
之
教
會
與
國
家

教
會
組
織
的
發
展

公
共
崇
拜
與
教
會
節
期



第
十
三
段

第
十
四
段

第
十
五
段

第
十
六
段

第
十
七
段

第
十
八
段

第
十
九
段

洗
禮

聖
餐

赦
罪

教
會
組
合
與
高
級
低
級
的
道
德
生
活

休
養
生
息
時
期
�

二
六0

�

三
○
三
年

對
抗
的
宗
教
勢
力

最
梭
的
掙
扎



第
二
期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康
士
坦
丁

第

一
段

諾
斯
底
主
義

    
當
二
世
紀
初
葉·

一定
很
有
幾
種
基
督
論
的
概
念·

在
陣
庫
舢
啞
一帶
地
方
流
行
甚
廣·

因
斷
喲
中
較
晚
出

的
各
卷
以
及
至
少
有
一
位
使
徒
時
期
的
教
父
，
均
堅
強
的
反
抗
這
些
概
念
。
這
些
概
念
否
認
基
督
的
人
性
，
也
不

承
認
基
督
實
在
死
了
。
基
督
沒
有
成
為
『
人
身
』
，
他
的
人
身
好
像
靈
魂
一
樣
，
雖
似
人
形
，
究
係
幻
影
。
【
註

一
】
這
一類
的
見
解·
大
概
就
是
儲
廝
底
主
義
之
濫
觴
。
雖
說
這
種
基
督
幻
影
概
念
是
由
於
賺
陰
學
說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然
而
也
不
純
然
是
由
於
儲
廝
底
派
的
推
理·

而
且
是
由
於
初
期
教
會
想
對
歷
史
的
耶
穌
與
信
仰
的
基
督

二
者
間
似
乎
矛
盾
之
點
，
加
以
解
釋
。
若
將
耶
穌
在
世
為
人
的
卑
賤
，
比
起
祕
未
降
世
之
前
，
以
及
升
天
以
後
的

榮
耀
，
要
將
兩
下
調
和
，
有
人
認
為
最
簡
單
的
方
法
就
是
直
接
了
當
的
否
認
基
督
在
世
為
人
之
真
實
性
。
基
督
誠

然
降
世
作
過
人
，
祕
也
教
訓
了
他
的
門
徒
們
；
但
終
其
一生
，訑
都
是
天
上
的
靈
體
，
並
非
血
肉
凡
軀
。

    

正
確
說
起
來·

儲
廝
底
主
義
的
影
晌
頗
為
廣
大
。
一
三
五
年
至
一
六
○
年
間·

可
算
是
它
勢
力
擴
展y1

J

登
舉

造
極
時
期
，
至
於
它
的
影
晌
听
及
，尚
遠
至
一
六O
年
之
往
。
這
種
主
義
之
興
起
，
使
有
歷
史
性
的
基
督
教
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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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機

基
督

教
會
史

大
受
威
脅
，
自
使
徒
保
羅
為
基
督
徒
自
由
，

當
初
教
會
組
織
尚
不
健
全
，
教
理
尚
無
固
定
形
式
，
在
這
種
情
形
之
下

，
它
易
於
傳
播

，
增
加
教
會
的
危

教
會
固
然
勝
利
的
渡
過
了
這
種
危
機
，
但
也
發
展
了
一
種
堅
強
的
組
識
與
清
楚
說
明
的
信
經
，
這
和
原
始
教

會
那
種
自
發
性
與
恩
賜
的
性
質
大
相
逕
庭
。

諾
斯
底
主
義
［
註
二
】
自
命
為
根
據
知
識
（,y

雙幼
〝Ls

字
而
來
，
中
文
之
儲
廝
底

種
神
祕
超
自
然
的
智
慧
，

世
界
被
拯
救
出
來
。

脫
離
律
法
的
綑
綁
而
奮
鬥
之
後
，
這
要
算
教
會
所
遇
的
最
大
一
次
危

，
即
譯
此
字
之
音
。
�

譯
者
k - J 私－＇〞

八

八

，
〔
原
有
知
識
之
意
，(C

召
斗icism

）
一
字
，
即
由
此

，
但
非
普
通
之
所
謂
知
識
。
它
之
所
謂
知
識
，
乃
一

祟
奉
該
主
義
之
人
，
藉
著
這
種
智
慧
，
可
以
真
正
了
解
宇
宙
，
可
以
由
這
物
質
的
邪
惡

它
也
有
一
種
得
救
的
基
本
教
理

但
它
的
最
大
特
性
還
要
算
它
的
混
合
主
義
。

有
一
種
萬
有
由
神
體
分
出
的
教
理

這
現
象
的
世
界
完
全
是
邪
惡
的
，

。
就
這
幾
點
言
之
，
它
很
像
當
時
一
般
之
所
謂
神
祕
宗
教
。

它
的
組
合
成
分
源
出
於
許
多
不
同
的
思
想
派
別
，
它
的
外
表
形
式
也

並
非
一
種
。
所
以
要
單
講
一種
形
式
的
儲
斯
底
主
義
是
不
可
能
的
。
它
表
現
或
為
神
祕
的
，
法
術
的
，
抑
為
哲
理

的·

這
要
看
攙
合
成
分
中
那
一
種
佔
優
勢
。
儲
廝
底
主
義
起
源
於
基
督
教
出
世
之
前
。
有
猶
太
教
式
之
益
斯
底
主

義·

也
有
異
邦
教
式
之
廣
廝
底
主
義
。
在
隊
陂
的
晞
陳
咪
嚇

（國erm
?

）
的
文
學
中·

斯
底
主
義
也
有
幽
靈
的
思
想·

這
種
思
想
出
自
吧
阮
綸
的
宗
教
概
念·

具
宇
宙
二
元
觀·

也
有
諾
斯
底
主
義

以
波
斯
教
為
淵
源

·

所
謂
神
體
即
靈
界
，
而
這
種
靈
界
的
觀
念
又
或
者
是
隊
限
人
所
有

這
是
它
的
根
本
概
念
；
這
種
概
念
又
是
由
於
兩
種
思
想
混
合
而
成
：

。
諾

；
又

它
以
為

種
是
柏



肚
圖
的
學
說
，
把
『
觀
念b

的
靈
性
世
界
看
為
與
有
形
的
現
象
世
界
恰
成
對
比
；
一
種
是
波
斯
教
的
二
元
論
�

拿
後
者
解
釋
前
者
，
於
是
在
一
方
面
靈
性
世
界
成
了
善
的
，
乃
人
生
願
望
之
歸
宿
；
在
另
一
方
面
物
質
世
界
成
了

邪
惡
的
，
乃
囚
禁
人
生
之
監
獄
。
既
然
物
質
世
界
是
邪
惡
的
，
听
以
那
位
創
造
與
管
理
這
有
形
世
界
之
主
。
不
會

是
一
位
高
明
良
善
的
上
帝
，
不
渦
是
一
位
次
等
的
，
不
完
全
的
神
靈
，
稱
為
『
得
繆
哥
』
（De

m
i

〞

lrg
e

）
。
人
要

得
救
，
除
非
脫
離
這
有
形
世
界
的
束
縛
，
以
及
一
切
管
轄
這
世
界
的
室
中
游
靈
；
知
識
就
是
救
人
脫
離
這
種
束
縛

的
工
具
，
因
為
信
從
這
主
義
的
人
，
得
了
這
種
神
祕
的
靈
性
啟
迪
，
便
得
與
那
靈
性
世
界
的
真
體
交
通
。

    

儲
嘶
底
主
義
既
有
濃
厚
的
混
合
色
彩
，
所
以
它
也
利
用
基
督
教
中
許
多
田）想
。
它
特
別
採
用
了
基
督
，
以
充

實
它
高
級
的
得
救
知
識
。基
督
將
那
前
此
未
為
人
所
知
道
的
祟
高
而
完
善
的
上
帝
啟
示
出
來
。藉
著
這
種
啟
示
的
光

照
，
一
切
屬
靈
的
人
如
果
能
領
受
，
得
以
同
到
那
良
善
的
上
帝
世
界
中
去
。
物
質
的
世
界
既
是
邪
惡
的
，
基
督
便

不
能
真
正
成
為
人
身
。儲
廝
底
派
對
於
基
督
降
世
問
題
有
如
下
幾
種
解
釋··

一
、
基
督
在
世
為
人
，
不
過
是
幻

影
，
並
非
實
事
；
二
、
基
督
暫
時
寄
居
在
耶
穌
肉
體
內
；
三
、
那
由
童
女
所
生
的
並
非
物
質
實
體
。
舊
約
的
上
帝

既
為
有
形
世
界
之
創
造
者
，
不
能
是
基
督
所
啟
示
的
崇
高
上
帝
，
不
過
是
那
次
等
的
得
繆
哥
。
按
諾
斯
底
派
的
解

釋
，
並
非
基
督
徒
誰
都
有
得
救
的
『
知
識
』
，
因
為
使
徒
們
將
一、那
對
完
全
的
人
所
講
的
智
慧
』
【
註
三
】
作
為

祕
傳·

僅
傳
給
一部
分
較
為
親
近
的
門
徒
。
雖
說
隊
囉
不
是
儲
嘶
底
派·

但
陳
廉
教
；

]1
1

中
有
許
多
田）想
為
喘
隊
底

派
所
利
用
。
他
把
靈
與
肉
看
為
對
敵
；
鬥
註
四
】
他
講
基
督
得
勝
了
『
管
理
這
幽
暗
世
界b

的
『
執
政
的
、
掌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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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九
○

的
，
』
【
註
五
】
他
想
基
督
為
一
個
出
於
天
的
人
；
【
註
六
】
這
些
觀
念
都
為
儲
廝
底
派
所
利
用
。
所
以
他
們
時

時
稱
保
羅
為
最
大
的
使
徒
。

    

諾
斯
底
主
義
的
支
派
很
多·

表
現
在
外
的
形
式
亦
不
一而
足
。
但
各
種
各
色
的
儲
廝
底
主
義
均
承
認
那
崇
高

良
善
的
上
帝
是
光
明
靈
性
世
界
的
主
。
他
們
常
稱
那
光
明
的
靈
界
為
『
普
列
羅
馬
』
（Ple

rO
I’na

）
。
從
那
『
普

列
羅
馬
斗
中·

落
下
來
一
些
殘
缺
部
分
，幽
禁
在
這
黑
暗
邪
惡
的
有
形
世
界
中
。
後
期
的
儲
廝
底
主
義
又
以
為
這

些
降
落
下
來
的
成
分
，是
許
多
『
愛
安
』
（
一
元A

e
o

n

）
中
最
低
的
一種
，
即
最
低
下
的
一
種
靈
界
，
都
是
出
自

那
崇
高
的
上
帝
。
這
個
有
形
的
世
界
乃
是
光
明
世
界
所
降
落
了
的
種
子
，
為
要
拯
救
墮
蔡
了
的
這
部
分
。
於
是
基

督
降
世
，
帶
來
那
真
正
的
門
知
識
』
。
那
些
能
接
受
基
督
教
訓
的
人
，
得
超
升
到
光
明
的
靈
界
。
但
這
樣
的
人
不

多
。
諾
斯
底
派
大
致
把
人
類
分
成
兩
類
：
一
類
是
能
得
救
的

『
屬
靈
人
』
；
一
類
是
不
能
接
受
救
法
的

『
屬
物

人
』
。
較
晚
出
的
廣
嘶
膺
主
義·
特
別
是
優
囉
跚
（va

le
n

tin
u

。
）
一派·

把
人
類
分
作
三
類··

一類
是
能
得

『
知
識
』
的
『
屬
靈
人
』
；
一
類
是
能
信
，也
能
幾
分
得
救
的
『
屬
魂
人
』
；
一
類
是
毫
無
指
望
的
『
屬
物
人
』
。

    

根
據
基
督
教
的
遺
傳
，
創
設
基
督
教
儲
廝
底
主
義
者·

乃
行
邪
術
的
層
門
（sim

o
n

 
M

a
g?

）·

【
註
七
】

但
這
個
人
究
竟
與
這
︷土
義
有
何
關
係·

殊
難
稽
考
。
所
可
確
實
指
定
的
領
袖
為
：
陳
隄
阿
的
隊
匡
尼
囉
（sa

to,

n
il

韶
）·

他
宣
傳
此
種
主
義
在
一
五
○
年
之
前
；
吧
陋
隨
觴
（
中asili

斗？
）
約
於
一
三
○
年
在
臣
叻
汕
休
設
教
；

但
最
著
名
的
要
算
阮
隔
賬
映·

（
約
一
三
五
至
一
六
五
年
）
，
在
囉
馮
宣
傳
此
種
主
義
頗
力·

他
也
是
當
時
最
有



天
才
的
田－
想
家
之
一
。

    

懦
嘶
底
王
義
危
害
教
會
最
大·

它
把
基
督
教
的
歷
史
基
礎
推
翻
了
。
它
的
上
帝
不
是
舊
約
所
講
的
上
帝·

它

把
膳
喲
所
記
的
看
作
一位
次
等
的
或
邪
劣
的
神
靈
所
作
的
事
。
它
所
講
的
基
督·

沒
有
實
在
降
生
為
人·

沒
有
實

在
的
死
和
復
活
。
它
所
講
的
得
救·

只
與
少
數
能
受
靈
感
的
人
有
份
。
而
且
代
表
儲
廝
底
主
義
的
人
是
二
世
紀
教

會
中
思
想
最
敏
鏡
的
人
，
所
以
它
的
危
險
性
也
大
。
當
時
是
個
思
想
混
合
的
時
代
；
從
一
方
面
看
來
，
諾
斯
底
主

義
不
過
是
晞
同
泥
與
東
方
哲
學
的
思
想·

與
原
始
基
督
教
所
信
的
道
攙
合
融
和
而
成
的
一
種
混
合
物
，
而
這
混
合

趨
勢
是
在
當
時
一
切
基
督
教
思
想
中
醞
釀
著
的
，
不
過
程
度
或
多
或
少
不
同
而
已
。

r

註
一
】
：
羶
（
一1-

,

，
二22

，
四2

;
3

，咿
貽
哪
區
隧
她
甩
勵
靨
九
至
十
一章
；
陸
沽
姆
偉
情
一至
六
章
。

【
誹
一丫·

關
於
儲
嘶
曆
主
義
可
參
陝
雕
，七
十
六
至
一○
二
頁
。
在
陣
隨
限
嘶
院
隊
（
。e

n
o

d

。舞
日
。
）
所
發
現
的
已
次

          

第
出
版
，
吾
人
對
此
運
動
之
認
識
將
可
大
增
。

【
註
三
】
：
林
前
二6

。

L

註
四
】
：
儸
八22-

2
5

，淋
湔
一五
卯
。

鬥
註
五
】
：
猶
二15

；彿
六12

。

【
註
六
』：
淋
湔
十
五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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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t

註
七

】
。·

徒
八9

第
一
部
第
上
卷
）
二
十
頁
。

第

二
段

馬
吉
安

聖

-
2

4

；
愛
任
紐
反
異
端
第
一
部
第
廿
三
章
；
參
泥
酒
啞
湔
攤
汶
漣
嗅
。
（
即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因
為
馬
吉
安
（
實
露i

合
）
是
第
一
個
教
會
改
革
家
，所
以
人
對
他
的
生
平
特
感
興
趣
。
【
註
一
】
他
生
在
郎

亞
細
亞
的
西
哪
坡
（
卯
惡
罵
）
地
方
，是
當
地
一
位
富
有
的
船
主
。
一
三
九
年
他
到
了
囉
馮
，
加
入
了
該
地
教
會·

對
於
該
處
教
會
的
茲）善
事
業
，
慷
慨
解
囊
，
捐
獻
萬
元
巨
款
。
入
教
不
久
，
他
為
罪
惡
及
苦
難
問
題
所
纏
擾
，
乃

提
出
一種
尖
鏡
的
二
元
論·

即
世
界
之
神
與
耶
穌
所
啟
示
的
慈
愛
上
帝
是
相
對
立
的
。
他
因
受
囉
馮
的
陳
陬
侈
（

c

？
合
）
所
講
諾
斯
底
派
理
論
所
影
晌·

而
修
正
其
立
場
，
認
為
漕
喲
所
講
那
創
造
者
上
帝
並
非
是
全
然
邪
惡·

不
過
是
輕
弱
而
已

。
他
極
力
反
對
各
種
形
式
的
律
法
主
義
與
匯
隊
廠

。
在
他
看
來·

只
有
隊
囉
真
正
瞭
解
福

音
，
其
餘
的
人
都
走
入
了
膾
汰
教
的
迷
途
。
簷
喲
所
講
的
上
帝
乃
一
位
公
義
的
上
帝·

『
以
眼
還
眼·

以
牙
還

牙
。
』
這
位
上
帝
創
造
了
世
界
，
頒
佈
了
險
隊
教
的
律
法
。
但
基
督
藉
著
幻
影
來
到
世
界
，
將
人
從
未
認
識
的
那

位
善
良
慈
悲
約
上
帝
表
明
出
來
了
。
漕
喲
的
上
帝
雖
反
對
他·

但
這
位
善
良
的
上
帝·

卻
藉
著
基
督
廢
除
了
陌
汰

人
律
法
的
威
權
，
使
那
公
義
的
上
帝
變
成
了
不
公
義
的
，
因
為
他
仇
視
這
位
代
表
『
善
良
的
上
帝
』
的
基
督
。
因

此
基
督
徒
應
該
棄
絕
膳
喲
以
及
漕
喲
釣
上
帝
。
基
督
所
宣
揚
的
乃
是
一種
仁
愛
憐
憫
的
福
音·

藉
著
基
僑
才
認
識



上
帝
。
講
到
基
杳
徒
生
活
，
馬
吉
安
是
遵
照
諾
斯
底
派
的
觀
念
，
既
然
物
質
世
界
是
邪
惡
，
故
應
禁
慾
。
吃
肉
以

及
性
交
只
使
人
落
入
那
創
造
者
上
帝
之
手
。

    

憑
限
努
力
宣
傳
他
的
主
張·

期
使
當
時
匯
馮
的
教
會
同
到
他
所
認
為
是
基
督
和
限
廉
的
一嶼
（曰中
去·

但
結

果
反
使
他
自
己
在
一
四
四
年
被
教
會
革
除
。
他
被
開
除
了
教
籍
後
，
便
料
集
同
志
另
立
教
會
。
為
求
適
合
他
們
自

己
的
主
張
起
見·

他
編
輯
了
一部
正
典·

包
括
除
龐
的
十
封
書
信
（滄
敗
瞎
縮
除
外
）和
游
迦
卹
情
，
不
過
在
（道

些
書
中
，
凡
有
說
到
舊
約
的
上
帝
為
基
督
的
父
，
或
與
禮
發
生
任
何
關
係
的
地
方
，
均
被
刪
除
。
根
據
我
們
現
在

所
知
道
的
，
人
想
把
新
約
各
卷
編
成
一
種
全
體
公
認
的
正
典
，
這
要
算
是
第
一
次
的
嘗
試
。

    

在
那
些
與
諾
斯
底
主
義
有
關
的
運
動
中
，
馬
吉
安
的
企
圖
要
算
是
最
危
險
的
一
種
。
馬
吉
安
運
動
也
如
同
諾

斯
底
派
的
臆
測
理
論
一
樣
，
足
以
搖
動
基
督
教
的
基
礎
，
使
它
脫
離
歷
史
的
背
景
。
因
為
他
否
認
道
成
肉
體
的
實

在
性
，
他
又
拒
斥
舊
約
及
舊
約
的
上
帝
。
這
種
運
動
假
反
抗
律
法
主
義
之
名
以
相
號
召
，
更
足
以
取
信
於
人
，
因

為
當
時
律
法
主
義
正
在
進
展
。
單
就
反
抗
律
法
主
義
而
言
，
它
的
理
由
是
很
充
足
的
。
他
所
創
設
的
教
會
基
為
普

遍
，
尤
以
東
方
各
地
為
多
，
而
且
歷
代
相
傳
，
至
第
五
世
紀
依
然
存
在

。
但
他
自
己
後
半
生
的
事
蹟
則
全
無
可

考

。L

註
一
】
：
參
哎
雕
一
百
零
二
至
零
五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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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第

三
段

孟
他
努
主
義

九
四

  

隘
陋
陪
主
義
（膩
。牌
谷15

日
）不
復
陽
廝
底
主
義·

因
為
他
完
全
是
一種
起
源
於
基
督
教
的
運
動
。
到
了
第

二
世
紀
，
在
多
數
教
會
中
，
那
早
期
以
為
基
督
快
要
復
臨
的
盼
望
已
經
暗
淡
了
；
使
徒
時
代
的
教
會
所
常
意
識
到

的
聖
靈
感
動
，
是
當
時
教
會
的
特
點
；
但
到
了
第
二
世
紀
，
這
種
意
識
也
大
都
消
失
。
由
於
不
大
感
覺
聖
靈
在
人

心
裹
工
作·
因
而
把
注
重
點一轉
移
到
聖
靈
啟
示
的
一方
面
。
漕
喲
中
的
先
知
預
言
均
出
自
聖
靈
的
感
動
。
【註

一
】
聖
靈
也
感
動
了
漸
喲
各
卷
的
作
者
。
【
註
二
】
時
至
二
世
紀
初
葉·

基
督
教
思
想
即
已
將
聖
靈
與
基
督
分

開
，
把
聖
靈
看
為
像
基
督
一樣
，
是
與
上
帝
平
等
。
這
種
思
想
見
之
於
施
洗
時
所
用
的
三
位
一
體
的
信
條
公
式
。

【
註
三
】
在
較
早
的
時
期
，
施
洗
只
奉
基
督
的
名
。
【
註
四
】
三
位
一
體
的
信
條
公
式
，
在
一世
紀
之
末
與
二
世

紀
之
初·

常
見
沿
用
。
【
註
五
】喲
瀚
嶇
睛
記
載
基
督
應
許
門
徒
聖
靈
降
臨
有
話
說
：
『我
要
從
父
那
裹
差
保
惠

師
來
，
就
是
從
父
出
來
真
理
的
聖
靈
；
他
來
了
，
就
要
為
我
作
見
證
。
』
（
一
五2

6

）
所
以
第
二
世
紀
的
教
會
，

確
實
相
信
聖
靈
，
不
但
與
父
上
帝
和
基
督
有
特
別
的
關
聯
，
而
且
相
信
基
督
已
經
應
許
，
聖
靈
將
來
要
格
外
的
臨

到
教
會
當
中
。

    

正
是
這
種
聖
靈
要
格
外
臨
到
教
會
的
思
想
，
加
上
一
層
渴
慕
古
代
先
知
預
言
的
熱
情
，
又
相
信
世
界
末
日
為

期
已
近·

造
成
了
區
隴
陰
主
義
。
當
隘
她
勝
朮
義
興
起
之
日
，
世
俗
田）想
已
在
教
會
中
取
得
相
當
勢
力
，
就
大
體



言
之

康
隴
隱
主
義
即
為
針
對
這
種
思
想
的
反
動
。
隘
陋
際
運
動·

即
因
一人
名
哄
隊
隴
陽

（
顯on

t?
u

s

〕
者

得
名
。
嗑
氏
原
籍
阿
倆
隊
隆
（
斗r

斗各au
)

，
與
陝
庫
田
啞
有
名
之
地
彿
隅
隊
相
近
�

有1

種
久
已
名
震
當
時

的
狂
熱
派
宗
教
發
源
於
此
。
［
註
六
】
據
耶
柔
米
的
記
載
，
相
傳
當
孟
他
努
尚
未
悔
改
信
道
之
前
，
他
曾
作
過
區

伯
利
（C

閱g

丫
）
女
神
的
祭
司
。
約
當
一
五
六
年
，
孟
他
努
宣
布
他
自
己
受
了
聖
靈
大
大
的
感
動
，
完
全
為
聖
靈

所
用
，
把
上
帝
的
啟
示
宣
講
出
來
。
孟
他
努
說·

因
著
這
種
新
的
啟
示q

基
督
的
應
許
應
驗
了
，
聖
靈
的
統
治
時

期
開
始
了
。
不
久
又
有
兩
位
先
知··

一
名
百
斯
卡
（PriS

C
a

〕
一
名
馬
克
西
米
拉
（
妝a

X
i

日illa
)

，
與
他
合
作
。

他
們
都
以
作
為
聖
靈
的
舌
人
自
居
，
斷
話
世
界
末
日
將
到
，
新
耶
路
撒
冷
行
將
建
立
在
弗
呂
家
地
方·

信
徒
最
好

事
先
移
居
該
地
。
為
準
備
等
候
那
將
要
完
成
的
事

，
信
徒
當
竭
誠
苦
修
，
禁
慾
；
如
守
獨
身
、
禁
食
、
茹
素
等

類
。
因
為
當
時
教
會
大
部
分
世
俗
化
，
所
以
這
種
努
力
苦
修
的
態
度
很
能
引
起
人
的
同
情
，
而
且
許
多
人
以
為
這

種
行
為
是
孟
他
努
主
義
最
能
動
人
之
處
。

    

這
運
動
進
展
頗
速
，
晌
應
的
人
甚
多
。
陝
啞
陋
庫
的
主
教
們
感
覺
他
們
的
威
權
因
此
受
到
威
脅
，
於
一
六0

年
後
，
曾
召
開
一
次
或
多
次
議
會

譴
責
甌
陋
瀋
主
義
。
這
是
教
會
歷
史
上
最
早
召
開
的
議
會
。
但
這
種
運
動

的
進
展
一
時
難
於
制
止
。
馬
克
西
米
拉
卒
於
一
七
九
年

，
她
是
這
運
動
創
始
人
中
最
後
去
世
的
一
位
。
在
她
死

後
，
這
運
動
依
然
進
展
如
故
。
一
七
○
年
之
後
不
久
，
便
傳
到
了
羅
馬
，
以
後
許
多
年
間
羅
馬
教
會
受
其
騷
擾
。

約
當
二
○
○
年·

在
咖
阮
陳
（c

？
多
憚

）
城
癟
產
頃

（
曰ertu

lli

屆
）
大
為
這
運
動
的
禁
慾
田）想
所
激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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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加
入
了
這
運
動
，
後
來
作
了
孟
他
努
派
的
中
堅
人
物
。

東
方
各
地
，
到
了
基
督
教
被
立
為
國
教
之
後
若
干
年
代

一
派
人
的
勢
力
延
續
至
於
奧
古
斯
丁
之
世
。

修
道
主
義
中
大
顯
身
手
。

為
嗑
隴
」
主
義
所
堅
持
的
禁
慾
思
想
傳
播
甚
廣·

很
來
這
種
思
想
在

t

註
一
】
：
例
如
：
庫
琍
晚
憎
八
，十
三
，十
六
等
章·

；阱
廝
付
湯
驥
汶
十
三
章
。

［
註
二
】
：
革
利
免
一
書
四
十
七
章
。

L

註
三
】
：
太
二
八1

9

。
t

註
四
】
：
徒
二3

8

。

r

註
五
】：
例
如
：
庫
同
匯
斗膳
四
十
六
，五
＋
八
章
；
咿
鷗
哪
匡
隨
淋
沸
湩
－9

。

【
註
六
】
：
參
艾
雅
一
百
零
六
至
零
九
頁
。

第

四
段

大
公
教
會

雖
說
諾
斯
底
主
義
與
孟
他
努
主
義
危
險
性
極
大

劫
忠
於
歷
史
丙
基
督
教
。
約
在
一
七
○
年
後
，

奕

雖
說
在
當
時
的
主
要
教
會
中
，
這
一
派
漸
趨
衰
微
，
但
在

·

猶
有
匯
隴
防
主
義
的
地
位
。就
咖
阮
陳
而
言
，峙
匡
浪

，
但
信
從
這
兩
種
主
義
的
基
督
徒
不
多
。
教
會
的
大
部
份
仍

教
會
開
始
自
稱
為
門
大
公
』
（C

a
th

。1

濘
）
教
會
。
最
先
用
馴
大



公
』
二
字
以
名
教
會
者
，
為
伊
格
那
丟
鬥
註
一
】
。他
用
這
名
詞
，無
非
如
柏
拉
圖
之
用
法
，
表
示
普
世
的
意
田）,

並
無
專
門
術
語
意
味
。
這
名
字
其
次
出
現
於
士
每
拿
教
會
公
函
中
，
描
寫
坡
旅
甲
殉
道
情
形
（
一
五
六
年
）
。
但

自
是
以
後
，
這
名
詞
漸
漸
被
用
作
專
門
術
語
的
形
容
詞
，
為
『
正
統
』
的
同
義
字
，
於
是
那
統
一
團
結
的
教
會
，

經
過
了
儲
廝
底
與
隊
匯
際
二
種
危
機
之
後·

通
常
稱
為
『古
大
公
』
教
會
。這
個
古
大
公
教
會
的
特
性·

乃
自
一

六
○
年
至
一
九
○
年
間
逐
漸
形
成
。
在
這
時
期
以
前
，
相
對
自
主
的
各
教
會
，
至
此
結
合
而
成
一
體
。
主
教
的

權
勢
加
強
了·

漸
淌
正
典
決
定
了
。信
經
寫
成
了
。那
從
前
散
漫
無
統
制
的
基
督
教·

現
在
變
成
了
一個
密
切
組

成
的
結
合
體
，
有
了
正
式
公
認
的
領
袖j

不
但
能
規
定
信
仰
，
也
能
革
除
那
些
不
接
受
他
們
的
信
經
，
不
承
認
他

們
職
櫂
的
信
徒
。
最
近
一
位
德
國
作
者
略
述
這
種
變
動
情
形
，
說
：
「
約
在
五
○
年
，
凡
領
受
了
洗
禮
和
聖
靈
，

且
涊
耶
穌
為
主
的
，即
屬
乎
教
會
；
約
在
一八
○
年·

凡
屬
乎
教
會
的
人
必
須
承
認
信
經
為
信
仰
準
繩·

承
認
斷

約
正
典
，
承
認
主
教
權
威
。
」
【
註
二
】

    

在
諾
斯
底
與
孟
他
努
危
機
尚
未
發
生
之
前
，
這
種
大
改
變
已
有
稍
許
的
開
始
了
；
不
過
後
來
教
會
中
因
有
了

這
些
鬥
爭·

這
種
大
改
變
更
易
促
成
。
當
時
大
公
教
會
對
於
儲
廝
底
主
義
所
作
的
答
覆·

可
以
曙
仰
（Ly

。。
。
）

的
隄
隨

（ir

合a
e

u
s

）
所
持
的
理
由
為
代
表
。
【
註
三
】
匯
氏
著
作
時
期
約
在
一
八
五
年
。
他
反
對
儲
廝

底
派
的
主
張
，
說
：
使
徒
們
傳
道
乃
在
他
們
有
了
福
音
中
『
完
全
的
知
識
』
以
後
。
他
們
所
講
的
道
，
後
來
又
記

載
在
福
音
書
中
！

揮
汰
與
喲
瀚
是
使
徒
自
己
寫
的
；
馮
阿
無
非
是
記
錄
陂
鵑
所
述·

畔
咖
記
錄
除
廉
所
述
。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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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九
八

氏
說
，在
這
些
福1

晉
書
中·

並
未
見
過
有
庫
儂
派
的
道
理·

但儲
廝
底
主
義
者
對
此
可
駁
說·

除
了1

福1

晉
書
中

使
徒
們
公
開
宣
講
的
以
外
，
還
有
那
口
傳
的
『
在
完
全
人
當
中
所
講
的
智
慧
』
，
［
註
四
】
儲
廝
底
派
中
人
就
是

這
種
智
慧
之
繼
承
人
。
愛
氏
否
認
這
種
說
法
說
，
如
果
真
正
有
這
種
『
智
慧
』
，
使
徒
們
即
視
為
祕
傳
，
不
傳
與

一
般
信
徒
，
亦
必
傳
與
繼
承
他
們
之
後
而
管
理
教
會
的
領
袖
們
。
在
那
些
使
徒
所
建
設
的
教
會
中
，
一
切
使
徒
所

傳
講
的
都
完
全
保
存
好
了

，
而
且
又
由
主
教
們
一
代
一
代
的
鄭
重
傳
遞
下
去

。
請
往
羅
馬
去
看
看
，
或
往
士
每

拿
，
或
往
以
弗
所
去
看
看
，
看
他
們
在
那
些
地
方
教
授
的
是
什
應
道
理
，
並
沒
有
諾
斯
底
派
所
講
的
。
一
切
教
會

的
道
理
必
須
與
羅
馬
教
會
相
符
，
因
為
在
羅
馬
教
會
，
正
如
在
其
他
使
徒
教
會
一
樣
，
使
徒
們
的
傳
授
已
鄭
重
保

存
了
。

    

在
當
時
的
特
殊
情
勢
下
，
要
想
提
出
較
愛
任
紐
所
講
的
更
有
效
力
的
答
辯
理
由
，
是
很
難
的
。
但
因
這
種
答

辯
，
一
般
教
會
�

無
論
是
否
真
正
為
使
徒
所
建
立
的
教
會
�

的
權
威
大
大
的
增
強
了

，
各
地
教
會
的
首
領

�

主
教
�

的
地
位
也
大
大
的
提
高
了
。
而
且
愛
氏
還
說
，
教
會
自
身
就
是
寶
藏
基
督
教
理
的
倉
庫
：
『
因
為

使
徒
們
好
像
富
人
存
銀
在
銀
庫
一
樣
，
把
所
有
關
乎
基
督
教
真
理
的
要
道
都
豐
豐
富
富
的
儲
藏
在
教
會
手
中
。
』

【
註
五
】
這
種
儲
藏
寶
庫
之
權
特
別
操
在
啊
那
些
繼
承
主
教
職
位
而
有
保
管
真
理
恩
賜
的
人
手
中
』
。
【
註
六
】

這
就
是
在
教
會
首
領
手
中
。
所
以
教
友
必
須
服
從
主
教
的
意
見
。
不
單
陵
氏
有
這
主
張
，
大
多
數
古
大
公
教
會
領

袖
都
有
這
種
主
張
。



    

主
教
職
位
權
威
以
及
使
徒
們
所
建
立
教
會
的
重
一要
性
，
因
看
反
抗
彫
廝
底
主
義
的
需
要
而
大
為
發
展
，同
時
‘

信
經
也
因
看
這
種
運
動
所
引
起
的
危
機
而
大
形
擴
張
，
尤
以
在
西
方
教
會
為
甚
。
基
督
教
作
家
很
早
就
寫
了
簡
短

的
信
仰
條
文
門
註
七
】
，
並
且
，
有
許
多
儀
式
的
場
合
，
如
領
聖
餐
時
之
禱
告
，
驅
鬼
，
洗
禮
等
均
需
要
信
仰
條

文
。
因
此
有
各
種
對
信
仰
的
提
要
，
特
別
是
與
洗
禮
有
關
的
，
使
信
條
發
展
成
為
公
認
的
性
質
。
最
初
洗
禮
時
的

認
信
是
非
常
簡
單
的
如
『
耶
穌
是
主
』
【
註
八
］
。
別
晞
廉
陣
晚
（
口iP

p
o

勻
臼
。1

七
○
？
！

二
三
五
）
時

代·

信
經
在
囉
馮
已
發
展
為
包
括
對
領
洗
者
的
三
個
問
題·

倘
對
這
三
個
問
題
能
作
肯
定
的
答
覆
，
乃
得
受
欐
水

之
禮
。
其
文
如
下
：

    

『
你
信
上
帝
全
能
的
父
嗎
』
？
「
我
信
」
。
『
你
信
基
督
郾
隊
乃
上
帝
之
子

·

由
聖
靈
與
童
女
馬
利
亞
所

生·

在
休
匡
隨
吐
侈
手
下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第
三
天
禮
從
死
裹
復
活
，
升
到
了
天
上·

坐
在
父
的
右
邊
，
從

那
一畏
祉
將
要
再
來
，
審
判
活
人
死
人
嗎
？
』
一．我
信
」
。
『
你
信
聖
靈
、
聖
教
會
、
肉
身
復
活
嗎
？
』
「
我
信
」

【
註
九
】
。

    

其
後
，
對
這
些
問
話
不
時
又
增
加
幾
句

，
以
防
範
流
行
的
異
端

，
而
這
問
話
式
的
信
經
又
逐
漸
變
成
說
明

式
，
以
熟
悉
的
話
「
我
信
」
開
始
。
它
的
起
源
是
受
洗
前
的
教
導

，
要
他
們
用
心
熟
記
信
經

。
從
第
五
世
紀
以

後
，
成
人
受
洗
者
甚
少

，
受
問
答
的
儀
式
乃
與
實
際
的
洗
禮
結
合

，
而
說
明
式
的
信
條
終
於
代
替
了
問
話
式
。

並
且
，泥
盾
啞
（zie

柑a

）
會
議
於
三
二
五
年
用
信
經
以
定
正
統
的
標
準
，
更
使
說
明
式
的
信
經
佔
重
要
性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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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
e

○
○

們
所
熟
悉
的
陳
淡
結
膠
溯
源
於
古
代
囉
矚
的
問
話
式·

而
於
主
後
四
百
年
演
變
成
今
日
的
形
式·

而
最
後
的
措
詞

則
到
第
八
世
紀
才
獲
證
實
。

    

斯
喲
正
典
之
發
展·

也
在
第
二
世
紀
後
期
。
起
初
教
會
承
認
舊
喲
為
聖
經
。福
音
書
與
除
儸
書
信
無
疑
的
很

為
人
所
推
祟
，
但
在
起
初
它
們
是
沒
有
聖
經
權
威
的
。
羅
馬
的
革
利
免
（
九
三
�

九
七
）
雖
常
引
舊
約
為
上
帝

的
道
，
但
對
於
新
約
的
話
，
他
引
用
起
來
是
很
隨
便
的
，並
不
將
它
看
為
上
帝
的
道
，把
福
音
書
看
作
『
聖
經
』
最

早
的
例
子
，
約
在

一
三
一
年
的
時
候
，
在
所
謂
巴
拿
巴
書
上
引
了
一
段
福
音
的
話
，
【
註
一
○
】
又
約
在
一
一
○

至
一
一
七
年
之
間
，
坡
旅
甲
引
了
一
句
保
羅
的
話
，
稱
為
『
聖
經
』
。
【
註
一
一
】
可
能
是
這
些
作
家
以
為
是
引

用
售
約
。使
徒
作
品
被
尊
為
『
聖
經
』
最
清
楚
的
例
子
，除
七
十
譯
本
外
，
是
二
世
紀
的
所
謂
革
利
免
二
書
【
註
一

二
】
到
了
游
斯
丁
時
代
（
一
五
三
）
，
在
羅
馬
教
會
作
禮
拜
的
時
候
，
已
正
式
將
福
音
書
與
舊
約
先
知
書
同
讀
。

【
註
一
三
】
至
於
說
新
約
到
底
如
何
全
部
被
認
為
聖
經
呢
？
大
概
是
由
推
論
類
比
的
思
想
而
來
。
各
處
教
會
均
以

舊
約
為
聖
經
，
基
督
徒
對
於
他
們
所
看
為
最
重
要
的
一
些
書
，
自
然
不
能
在
聖
經
以
下
。
在
起
初
的
時
候
，
要
斷

定
那
幾
本
書
是
正
典
而
與
聖
經
有
同
等
的
權
威
，自
然
很
是
問
題
。黑
馬
書
與
巴
拿
巴
的
書
，
也
為
教
會
所
誦
讀
。

所
以
需
要
規
定
一
種
有
櫂
威
的
書
目

公
教
會
派
也
漸
漸
的
編
成
了
類
似
的
。
馬
吉
安
為
他
一
派
的
人
就
編
定
了
一
種
這
樣
的
書
目

一
種
書
目
。
最
先
規
定
在
目
錄
中
的
，
顯
然
是
一啗
一晉
書

信
。
約
在
二0

0

年
時
，
根
據
穆
拉
多
利

（
膩u

ra
to

r
霽u

大
約
在
羅
馬
，
大

，
以
後
是
保
羅
書

殘
篇
所
證
明
的

，
西
方
教
會
所
有
新
約
正
典
，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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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O

League of Schmalkalden 施馬加登 同盟 582

League of Torgau 脫爾 高 l司盟 552

Lebanon 黎 巴嫩 920

Lectionaries 經 課 269

Lectureships 講座 717

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

                          宗教奮興演講集 880

Lectures on Systematic Theology

                            系統神學演講集 880

Lef 必ver , Jacques 勒非甫爾 491 , 508 , 515 , 609

Lef 必ver , Pierre 勒非甫耳 658

Le 群 te , Bartholomew 買雷該特 771

Legnano 楞雅諾 450

Leghorn 雷格洪 480

Leibnitz , Gottfried Wilhelm

                          萊布尼慈 508,746 ,829 ,

                                                    837 , 838 , 841 , 842

Leicester 勒 司特 675

Leipzig 來普 西 475 , 534

Leipzig Disputation 萊普西辯論 538

Leipzig Evangelical Lutheran Mission

                          萊比錫福音信義差會 874

Leipzig Interim 萊 普西暫行法 592 , 682

Leningrad 列寧格勒 918

Lenotius 利恩丟斯 250

Lent 大齋節 149 , 271

Leo 利歐 413

Leolll 東羅馬皇帝利歐三 世 260一262

Leol 教皇利歐一世 213 , 217 , 241一245 , 266

Leolll 教皇利歐三世 329

LeoW 教皇利歐四世 338



Leo 細 教皇不邸次八 �購

Le0IX 教皇利歐九世

LeoX 教皇利歐十世

                                                        537

Leo 理 教皇利歐十 江世

LeoXI 【i 教皇利歐十三 世

Leon 需翁

LeontiuS of Byzantium 比撒 田的利恩丟斯

Lerins 勒林

Lessing 勒新

Lessing , Gotthold Ephraim

                              勒 新

LetterS of Obscu : e Men 匿名信

Letters ProvincialeS 致教會長老書

Levellers 平等靈修派

Leyden 來丁
Lib de Causis 溯 原

Liberal Theology 開明派神學
Liberius 利比流

Libertins 自Hl 人上雙

Libri Carolini 查理 曼書

Libya 呂彼亞
Licinus 理吉紉

Liechtensteins 萊克頓 士登

Liege 歹U日
Life and Work 」活與事工

L ife of Christ in Verse

                            韻文基督傳

Lightfoot , JosePh Barber 賴特啗特
Lima 利 馬

Lincoln 林肯

414 , 496 ,

, 545 , 599

428 , 642

        346

  353 一357

529 , 532 ,

, 626 , 655

        902

, 90 , 907

        447

        250

        314

        832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f 然

州

      833

      524

      897

      735

584 , 674

      441

      892

197 , 278

618 , 619

      331

      120

177 一180

      575

413 , 537

      927

793

859

752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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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coln College

Lindau

Lindisfarne

Lindsey , Theophilus

Lipan

Lippi , Filippo

L itany

Littl e Navarre

Living Church

Livingstone , David

Lochleven

Loci Communes

Loci Tlleologici

Locke , John

Lodensteyn , Jodocus

Loehe , Wilhelm

Log College

Logoi

Logos

C
C

一
〔

Logos Christology

Loire

Loisy , Alfred

Lollard Movement

Lombard

Lonlbard , Peter

Lonlbar 衍

London Missionery

Londulf

      林肯學 院 794

      林道 556 , 580

      林地斯法 315 , 319

      林齊 773

      利斑 477

      利 彼 492

      利 他尼 631

      小納瓦 拉 447

      活教 會 918

      李文斯敦 869

      羅赫 利文 652

      神學 要點 541

      神學 大全 685

      陸 克 747 , 760 , 766 , 779 , 813 , 837 , 838

van 羅登 司汀 776

      洛黑 871

      木屋 學院 809

      一切 思想 232

      道 ，洛各思 5 ,7 ,10 , 24 ,26 , 55 ,

                          56 , 81 一83 , 112 一113 ,

                  116 一123 , 126 一134 , 230 一232

      洛各思基督論 112

      羅以爾河 215

      羅阿西 908

      羅拉 得運動 （羅拉 得派 ） 471 一472

      蘭巴 211

      彼得倫 巴都 422 , 527

      蘭巴地 360

Society

      倫敦 傳道會 820 , 869

      蘭都 勒夫 427



Long Island

Long Parliament

Loofs , Friedrich

Lord , 5 Supper

Lorraine

Lothairll

Lothoir

Lotze , Rudolf Hermann

Loubert

LouisVll

Louis 以

Louis 兀

LouisXI

Louis Xlll

Louis 兀卹

LouisX 州

Louisiana

Louis the Bavarian

Louis the Child

Louis the Pious

Louvain

Lower Rhine

Low Hampton

Loyola ，琯natius

Lubeck

長 島 759

長期國會 723 一728

羅弗斯 111, 132, 189

聖餐 416一417 ,432一433 ,476一477 ,

          536 , 543 , 563 一564 , 569 , 578 ,

          615 ,636 ,741 ,861 ；二 、三世

          紀 ，157一160 ；四 、五世紀 ，

        270一271；伊格那丟 ，約翰 ，

        保羅 ，60一62 ；化質說 ，336 ;

                      無酵酣 ，356 一357

絡林 338 , 593

絡林二世 338

絡帖爾 334

陸宰 853

盧 貝 907

路易七世 387

路易九世 390 , 454

路易十一世 499 , 507

路易 十二世 496 , 499

路易十三世 680

路 易十 四世 681 , 729 , 895 , 896

路 易十五世 899

路 易安那 州 752

巴維利亞 人路易 439 , 460 , 461

小路 易 343

虔敬的 路易 334

羅文 512 , 537

下萊 因區 781

下哈姆 普頓 889

伊 格那丟 657

律伯克 583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
○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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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ar , Cyril 路加留 912

Lucca 祿加 359

Lucerne 琉瑟恩 565

Lucian 路加諾 172

Luciuslll 路求三 世 400

Lucretius 魯克雷雕斯 9

Luder , Peter 盧得 509

Ludwig , Karl 路維 694

Lull 盧勒 323

Lull , Raimon 賴孟盧勒 448 一449 , 515

Luna , Peter de 盧那的彼得 467

Lund 倫德 873

Lutte ： 勒得 689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

                            泛美信義會 932

Lutheran Church Missouri Synod

                          福音道路德會 932

Lutheranism 路德派 681 ,684 ,754 ,756 ,774 ,

                                              775 , 781 , 783 , 812 , 827 ,

                                        847 , 871 , 872 , 886 , 919 , 932

Lutheran Orthodoxy 正統信 義宗 681一683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世界信 義宗聯盟 934

Luther League 路德團契 893

Luther , Martin 馬丁路德 393 ,442 ,443 ,478 ,518 ,

                                              519 , 525 一541 , 560 , 563 ,

                                              574 , 577 , 578 , 579 , 580 ,

                                            581 ,588 ,590 ,610 ,625 ,

                                          630 , 681 , 682 , 741 , 798 , 912

Luther Rice 萊斯 879

Lutherworth 路特倭斯 468 , 471



LUtzen

Luxeuil

Lycia

Lyons

呂村

律克瑟伊

羅失

呂 加

里 昂

        692

        316

        921

          134

78 , 97 , 680

M

Macaulay , Zachary 撒迦利馬可梨
Maccabees ＇鴨加比朝

Macedonians 馬其頓派

Machen, J. Gresnam 梅晨
Macon 馬肯

Madaura 馬道 拉

Madeleine , La 拉．嗎德蘭

Madeley ＇馬得雷
Madras ＇鴨德拉斯

Madrid ．鴨得里

Madura 馬度拉

Magdalen College 摩得林學院

Magdeburg 馬得堡

Ma幼a Charta 大憲章

Ma幼entius 馬格侖丟

Ma幼 i, Peter 瑪革尼

MagnuSI ＇鴨格努斯一世

Magnus, Albertus 亞爾伯特馬格努斯

Maier , Johann of Eck 厄克的買爾

Maine 緬因州

Maintenon , Madame de 曼特農
Mainz 買音慈

Maistre , Joseph Marie de

                              梅 特 爾

專
名
詞
對
昭
〈表

203

332

345 , 526

      407

531 , 534

322 , 335

  817

    19

, 206

  892

, 348

  282

  605

  803

  925

  552

  665

  706

, 591

  453

  196

  600

  376

, 427

, 537

  881

  896

, 472

C
C

五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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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的est 巨tsbrif 憲章 687 , 688

Major , George 佐治馬約爾 683

Majorca 馬約爾加島 448

Majorinus 馬約利努 184

Makemie , Francis 麥克彌 759

Makrakis , Apostolos 馬克拉吉斯 916

Malabar 馬拉巴 913

Malan , H . A . C必sar 馬蘭 873

Malleus Maleficarum 痛擊 之槌 518

Malta 米利 大 357

Mananalis 馬那那 里 374

Manchester 曼徹斯特 890

Manresa 曼熱撒 657

Manhattan Island 曼哈 頓島 757

Mani 摩尼 174

Manichaeism 摩尼教 174, 283, 374, 397, 547

Manning , Henry Edward 蔓寧 862

Mansfeld 曼斯非得 526 , 582

Mantua 曼徒亞 （孟都亞 ） 362 , 586

Manual of Discipline 社團規則 23

Manwaring , Roger 曼畏林 720

Manz, Felix 滿玆 567, 568

Marburg 馬爾堡 579

Marburg Articles 馬爾堡信仰條文 579

Marcellus 馬爾克路 192, 195

Marcian ＇鴨耳西安 242

Marcion 馬吉安 92一93, 100, 846

Marcourt , Alltoine 馬爾 庫耳 610

Marg叮et of Parma 帕馬的馬迦熱特 670

Marguerite of ValoiS 瓦羅亞的馬該利特 672

Marian Exiles 流 亡的馬 利亞 朝 706



Marienborn 馬利＇巴波＇巴
Maris 馬立斯

Marozia 馬若其亞
Marpebk, Pilgrim 麥皮克
Marquette,Jacques 馬貴特
Marriage of Cleogy 聖職人員聯婚

Marrow Men 精選諸子
Marsden, Samuel 馬爾斯登

Marseilles ＇鴨賽
Marsilius of Padua 帕度瓦 的馬爾西留

Martel , Charles 瑪特勒查

Mar Thoma Church 馬多馬教會
Martinl 馬丁 ·世

MartinV 馬丁五世
Martin Marprelate Tracts

                            馬 丁馬普里累短篇

Martin of T ours 都爾主教馬丁

Martyn , Henry ．嗎丁

Martyr 殉道者

Maryland 馬利籣
M二y of Bu贈undy 布根地的馬利亞

M盯y of La付aine 洛林的馬利亞
Mary , Queen of Scots 蘇格蘭女干馬利亞

                                    640 , 645 , 646

Massaccio 馬薩綽
Massachusetts 馬薩諸塞州
Massacre of St . Bartholomew , 5 Day

                              聖 巴多羅 買 日

Master一Gene:al 會長
Master of the Sentences 語錄大家

Mather , Richard 馬特

461 一463 ,

      257 ,

483

788

252

343

573

752

260

793

868

302

479

321

916

258

494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711

                  222

                  868

                    8O

                  753

                  507

                  645

    635 , 637 , 639 ,

650 一653 , 676 , 677

                  492

                    721
斤
斗C

匕

672 , 673

      406

      422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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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ys , Jan

Matilda

Matthias

Matthias of Janov

Maurice

Maurice , John Fredrick

  馬提斯

  馬替大

  馬提亞

  揚諾夫的馬提亞

  摩里斯

Denison

  摩里斯

  拉 巴努 毛如斯

  馬克森丟

  馬克斯腓德

  馬 克西米 良

  馬 克 西米 良一 世

      584

      360

473 , 687

      473

      701

Maurus , Hrabanus

Maxentius

Maxfield , Tllomas

Maximilian

Maximilianl

686 , 687

510

Maximilla

Maximinus

Maximinus Dala

May Anniversaries

Mayflower

Mayhew , Jonathan

Mazzolini , Silvestro

C

○
八

Meatlx

Machlin

Mecklenberg

Medici

Medici , Catherined 必

Medici , Cosimod 必

Medici , Giovanni

Me 出ci , G iuliod 必

Medina

      馬 克西米拉

      馬 克西勉 努

      馬 克西米努達雅

      五月周年 紀念

      五 月 花

      梅 秀

of Prierio

      普利略的馬梭 里尼

      摩斯

      馬立＇恩

      梅克稜堡 （米克林堡

      麥第奇

      麥第奇

      麥第奇

      佐凡尼麥第奇

      朱利俄得麥第奇

      麥底納

  858 , 866

        335

  177 , 178

        802

, 688 , 690

505 , 507 ,

, 524 , 533

          95

  138 , 175

        177

        879

        717

        770

516 , 602

551 , 689

668 , 672

  532

, 609

  674

, 871

  498

, 679

  491

  496

  550

  257



Meditation on the First Philosophy

                            默想錄 744

Megaspelaion 米嘉斯皮拉恩 915

Melanchthon , Philip 墨蘭頓 512 ,533 ,541 ,542 ,547 ,

                                            554 ,577 ,578 ,579 ,580 ,

                                            581 ,582 ,586 ,588 ,592 ,

                                    595 , 616 , 621 , 681 , 682 , 696 , 700

Melitius ＇眾利丟 190

Melito of Sardis 撒狄的墨利托 79

Melkit 保皇派 913

Melun 麥蘭 419

Melrille , Andrew 麥勒威勒 653 , 718

Memmingen 麥 明根 556 , 580

Memnon 麥母能 238

Mendal , David 門得勒 848

M endoza 門 多撒 502

Menezes 孟尼齊斯 913

Menius , Justus 賈士都盂尤斯 577

Mennonites 門諾派 585, 716, 759, 822

Mercator , Marius 馬流麥爾加多 337

Mercenary Soldiering 傭兵制 560

Mercersburg 梅西斯堡 886

Meritum 功德 113

MerOVingian Kings 墨羅溫下朝 320,321
Merswin , Ruleman 麥爾純 443

Messianism 彌賽亞觀 21一22

Methodism 循道主義 792 ,800一808 ,812 ,815 ,

                                        824 , 829 , 856 , 863 , 877 , 933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循道派主教制教會或美以美會 825 ,

                                                                887 , 932

專
名
詞
對
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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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
馬
太
、
馬
可
、
路
加
、
約
翰
、
使
徒
行
傳
、
哥
林
多
前
後
書
、
以
弗
所
書
、

太
書
、
帖
撒
羅
尼
迦
前
後
書
、
羅
馬
書
、
腓
利
門
書
、
提
多
書
、
提
擎
太
前
後
書
、
猶
大
書
、
約
翰
一
二
書
、
啟

你
憑
及
所
謂
陂
得
啟
不
書
（＞
它
。l

嗡
。
。f,
e

t

、
）
【
註
十
四
］
但
在
東
方
教
會
中·

正
典
之
形
成·

並
未
如

西
方
教
會
之
神
速
。
有
些
書·

例
如
晞
怕
產
甲與
陪
跡
隊
是
常
引
起
爭
執
的
。
這
種
編
定
正
典
以
迄
現
有
正
典
形

式
的
過
程
，
在
西
方
教
會
中
，
要
到
了
四
○
○
年
，
方
始
告
一
段
落
，
至
於
在
東
方
則
更
遲
。

    

到
了
二00

年
，臃
馮
帝
國
的
西
方
教
會
有
了
公
認
的
一部
漸
喲·

視
為
教
會
最
高
的
權
威
，而
東
方
教
會

不
久
也
有
了
。
正
典
之
形
成
大
都
是
由
一
大
堆
基
督
教
著
述
中
加
以
選
擇
，
並
非
根
據
議
會
決
定

，
乃
根
據
一

般
基
督
徒
輿
情
的
主
張
，
選
擇
一
部
分
作
為
正
典
�

大
致
以
公
認
為
使
徒
的
著
述
，
或
使
徒
門
人
的
著
述
為
標

準
，
這
才
能
算
為
使
徒
遺
教
。

    

由
以
上
所
述
，
可
知
當
時
教
會
由
於
抵
抗
諾
斯
底
主
義
及
孟
他
努
主
義
而
產
生
一
種
古
大
公
教
會
，
使
之
組

織
堅
定
，
主
教
地
位
崇
高
，
信
經
已
具
定
形
，
正
典
已
經
編
定
。
這
與
使
徒
時
代
之
教
會
大
異
其
趣
，
但
惟
有
這

樣
一
種
教
會
，
才
能
保
全
當
時
有
歷
史
性
的
基
督
教
，
渡
過
那
種
緊
急
危
機
。
反
過
來
說
，
假
如
當
時
教
會
不
是

那
樣
組
織
堅
強
，
在
第
二
世
紀
後
半
期
間
能
否
穩
定
的
渡
過
那
風
雨
飄
搖
的
局
面
，
確
是
問
題
。

［
註

一
】
：
達
士
每
拿
書
八
章
；
參
艾
雅
四
十
二
頁
。

第
二
期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康
士
坦
丁

瞇
I立
｝比
吃書

、
歌
羅
西
書
、
加
拉

一O

一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南部衛理 宗教會

  Church

      抗議派衛 理會

      循道派

      主教麥托丟

      麥托丟

      省主教

      七教長伊西 多爾

      麥次

      ＇半西哥城

      米迦列

      米迦列三 世

      米迦列七 世

      米 迦 流

      米迦 列 節

      密得爾堡

      米 切 斯 老

      米 蘭

      米爾得梅

      米勒未

      克累姆 塞的米立次

      千名訴

      米勒爾

      彌 勒

      密爾

      密勒曼

      以撒

      米勒聶爾

      米勒提次

      彌 爾 頓

887 , 932

Methodist Protestant

基

督

教

會

史

C

一C

Methodists

Methodius

Methodius

Metropolitan

Metropolitan Isidore

Metz

Mexico City

Michael

Michaellll

M ichael 碰

Michaelius , Jonas

Michaelmas

Middelburyg

Mieczyslaw
Milan

Mildinay

Mileve

Milicz of Kremsier

Millenary Petition

Miller , William

Mill , John

Mills , Samuel J .

Milman , Henry Hart

M ilner , Isaac

Milner , Joseph

Miltitz , Karl von

Milton , John

      932

      795

      134

      341

      265

      910

      593

      752

      275

      339

      382

      757

      275

      709

      377

      179

      804

      300

      473

      713

      889

      834

      878

      857

805 , 817

      805

      533

      772



Minden 明頓 693

Minister General 總理事 411

M inor , or Humbler , Brethren

                            小的或卑微的弟 兄派 409

Minster 民斯特 560

Mirandola , Pico delle 米染度喇 491 , 511

Mississippi 密 西西比河 752

Missouri 米蘇里 874 , 891

Mit Brennender Sorge 極憂慮之諭 909

Mithraism 米特拉教 173

Mithras 米特拉 15 , 173 , 174

Mo 血 listic Monarchians 形相論 的神格唯一 論 118

Moderatism 溫和派 807

Modernism 現代主義 908

Modesty 論節制 162

Moffat , Robert 摩法特 869

Mogila , Peter 墨吉拉 912

Mohacz 莫哈 553

Mohammedanism 回教 256一258 , 382 , 387 , 504

Mohammedans 回教徒 448 , 449 , 504 , 658

Monarchianism , Dynamic 動力的神格唯一論 118一119

Monasticism 修道 主義 219一225 , 348一353

Moldavia 莫爾大維亞 915

Molther , Philip Heinrich 摩勒特爾 800

Momaea , Julia 猶利亞 馬密阿 138

Monad 單子 746

Monarchians 神格唯一論 117

Mongol 蒙古 447

Monnica 摩尼加 281

Monogram 圖案 179

Monop王lysites 基督一 l生派 246一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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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physitism

Monothelite

Mons

Monserrat

Montanism

Montanus

Montauban

Monte Cassino

Montier

Montmartre

Montpellier

Moody , Dwight L .

Moor , Marston

Moors

Mopsuestia

Moralia

Moral Reflections on

    入墾督一性。莎必

    馭督 一志 說

    蒙斯

    蒙東拉特

    盂他努 中義

    確他努

    蒙托蓬

    蒙特迦西諾山

    蒙提爾

    蒙馬特利

    曼皮列

    穆迪

    馬 爾斯 登摩 爾

    摩爾 人

      摩 普綏提 亞

    ）益德論

the New Testament

    新約道 德論

      馬 拉

      莫拉 維

    莫拉維弟兄會

      莫 拉 維 主義

94 一96 , 109

864

        218

  258 一259

        674

        657

, 1 17 , 141

71 , 94 一96

        680

  223 , 369

        392

        658

        405

, 891 , 926

        725

        500

        234

        308

Morat

Moravia

Moravian Brethren

Moravianism

341

783 一790 , 796 ,

798 , 799 , 800

0

一
一

Moravians

Moray

More , Hannah

More , Thomas

Morgan , William

Moritz

Mormonism

Morrisen , Robert

莫拉維弟兄會

摩累

摩 耳

摩爾

摩爾十

莫利慈

摩「B教

馬 禮 遜

512 , 625

590

  897

  603

, 576

  783

797 ,

, 826

  478

  650

  806

, 628

  794

, 591

  890

  869



Mortalium Animos 論��七俗事物

Morton 摩爾吞
Mosheim , Johann Lorentz von

                            摩斯 亥

Moss , Solway 毛斯

Mott , John Raleigh 穆德
Mount Athos 亞妥斯 山

Mount St . Agnes 聖亞克尼斯L勾

Mt . Airy 艾萊山

Muhlberg 慕爾堡

Muhlenberg , Henry Mclchior

                            慕蘭堡

M之iler , George 穆勒爾

M祖 lhausen in Alsace 牟爾豪森
Mungo 門果

Munich 果 尼黑

M位nster 閔斯特
Munzer, Thomas 多馬閔次爾
Muratorian 穆拉多利

Murray ,John 麥頓
Mursa 麥爾撒

Murton, John 謨爾頓
Mussolini 墨索 里尼

Mynster ,J.P． 梅恩斯特主教
Myriobiblon 百家叢

Mystery Religions 示中秘宗教
Mysticism 神秘派
N

Naples 那不勒斯

Napoleo,1 拿破崙
Napoleonm 拿破崙三世

923

718

      831

      644

      925

373 , 914

      445

      886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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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 827

                        865

                        563

                        314

          691 , 904 , 919

                        584

          548 , 572 , 576

                        100

              827 , 828

                        197

                        716

                        905

                        872

                        373

15 一17 , 60 一62 , 150 一151

428 , 441 一446 , 497 ,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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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674

725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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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ses 拿 爾西斯

Naarden 那爾敦

Nasseby 內斯俾
Natal 那塔爾

National Catholic War Council

                            全國公教戰爭服 務會

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

                            全國公教福利會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s

                            某督教協進 會

Na 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 . 5 . A． 美國全國某督教協進會

National Covenant 國民盟約

Nationalisml 劇家主義

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

                            宗教 自然歷 史

Natural Theology 自然神學
Natural Virtures 自然美德

Nature 性 質

Nature and the Supernatural

                            自然及超 自然

Natuvoo 瑙 伏

Naumann, Friedrich 那烏曼
Navarre 納瓦拉

Nazareth 拿撒勒

Nazi 納粹

Nazi Germany 德國納粹黨

Neander , Joachim 尼安得

Neander , Johann August Wilhelm

                              尼安德

Neapolitan 尼亞波利

910

910

925

      928

      722

499 一507

766

768

430

235

      883

      890

      875

501 , 609

      889

      935

      909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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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 一Platonism 新柏拉�司土義

Nero

Nestorian Church

Nestorianism

Nestorius

Neuch 色tel

Nevin , John W .

New Amsterdam

New Brunswick

New Buryport

New Castle

New Delhi

New France

New Hampshire

New Harven

New Haven

New Jersey

New Lights

Newman , John Henry

New Measures

New Mexico

New Netherland

New School

Newton , Issac

Newton , John

N iagara

N ice

Nicea

Nicene Creed

Nicholas

尼祿

景教教會

渥斯多韶派

徨斯多留

內沙特勒

尼 溫

新 阿姆斯特丹

新 不倫瑞克

眾刃伯利 港

新堡

新 德 里

帝刀怯蘭西

新漢普夏

新 哈 文

新 哈 文

新 澤 西

新光派

紐曼

新辦 法

新墨 西哥州

新荷蘭

新派

牛頓

約翰牛頓

尼亞加拉

尼 斯

尼西亞

尼西亞信經

尼 古 拉

8 , 173 , 283 一284 ,

    441 , 445 , 508

            50 , 77

    240 , 447 , 920

          234 一245

    234 一245 , 301

                603

                886

                  757

        809 , 888

                796

                759

                  931

                752

          755 , 822

                883

                  721

                  737

          811 , 883

          860 一862

                878

                  751

                  757

                885

                  744

          805 , 806

                891

                  197

          99 , 188

          207 , 243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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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cholasl

N icholasl

N icholasll

N icholasV

Nicholas of Clemanges

Nicholas of Cues

俄皇尼古拉 一世

教宗尼哥拉 一世

尼哥拉二 世

尼哥拉五 U！。

克需曼 口的尼哥拉

庫 薩努的尼哥拉

            916

      338 一340

            360

487 , 493 , 494

            480

    327 , 508 ,

    509 , 515

            470

            272

            917

            350

            448

            913

            850

            935

            935

            575

            680

      530 , 531

            104

            221

      786 ,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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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as of Hereford 希立佛得的尼哥拉

Nicholas of Myra 米拉的聖尼哥拉

NicholaS of Tokyo 東京主教尼古拉

Ni colaitanism 尼 哥拉 主義

Nicolo 尼哥羅

Nicon 尼康

Niebuhr , Barthold GeorgJ 己布爾

Niebuhr , H. Richard 尼布爾

Niebuhr , Reinhold ’,If因和德尼布爾

Nikolsburg 尼哥爾堡
N加 esl 已麥

Ninty 一five Tlleses 九 卡五條
NisanJ 已撒

Nitria ）已提亞

Nitschmann , David 尼赤曼

Noailles , Louis Alltoine de

                              諾愛立

Nobili , Roberto de， 挪必里
Noetus 諾威都

No群 ret , William 威廉挪迦熱
Nominalism 唯名論

Non abbiamo bisogno

Nonabbiamo Bisogno

論不需 要

論 不需 要

      897

      665

      1 19

      457

416 , 419 ,

      439

      907

        909



Non一Conformist 河文奉國教者的艮心

Non一Ecclesiastical Religion

                            非教會宗教

Non一ExPedit 不合作
Nonjuror 才巨誓派

Non一Possessioners 不佔有派
N6rdlingen 納得林根
Norfolk 諾福 克

Nortllampton 諾桑普頓城
North German Missionary Society

                            北德宣教會

Northulllberland 諾森伯蘭

Northumbria 諾森伯利亞

Norwich 諾立赤

Notre Dame 聖母院
Nous ＇已智

Novatian 諾窪夫
Noyon 諾陽

Numidia 努米底亞

Nurembery 女仁堡
Nursia 努西亞
Nutcell 努特色勒

866

      518

      905

      730

      911

556 , 692

      633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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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一637

            315

709 , 727 , 736

            420

  5 , 132 , 173

    122 , 164

    607 , 608

            281

    365 , 510

            223

            322

O

Obelisci

Oberlin College

Ober 一Procuror

Observant

Ochino , Bernardino

Octavian

Ode 只 of Solomon

方尖塔

奧 柏林 學院

檢查長

嚴肅派

阿 金諾

俄克大維安

所羅門短詩

531

880

914

414

656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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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o 俄蒂羅

Odo of Lagary 拉加利 rl兮俄多
Odovaka 。 鄂 多瓦克

OecolampadiuS, Johann 厄不千蘭巴丟
Of the Spirit of the Anabaptists

                          論中洗派之精神

Oglethorpe 俄格爾托普
Ohio 奧 亥奧

Olaf ( or olavus Petersson )

                              阿拉弗

Olafl 阿拉 弗 一世

○lafll 阿拉 弗二世

Old Believers 舊派信徒

Oldcastle , John 約翰俄爾德 卜斯
Old Catholic 舊派天主教會

0 ldenharneveldt , Johan van

                            阿勒頓巴內成

Old LightS 舊光派
Old Lutherans 老信義派

Old Ritualists 舊儀式派

Olevianus , Kaspa： 俄勒維安奴

Olga 俄勒加
Onon 俄勒安

Olney 俄爾尼
Oloron 俄羅仁

Olympus 阿林坡

Omar 歐墨爾

On Civil Lordship 平民主權

On Christian Liberty 基督徒自由論
On Good Works 論 善功

On Monarchy 論君權

349

562 , 564

349

370

214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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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 . 933

913

904

599

376

376

919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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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811

871

913

683

377

602

805

609

134

257

468

537

535

461



On the Trinity 三位 一體論
Ontiveros 安提維羅

Optina 奧普天拿

Orange 俄冉遮

Oratory of Divine Love 神愛教社
Orbe 俄 爾貝

Order of Preachers 傳道會憲章

Ordonnances Eccl 必siastiques

                            教會憲章

Orebro 厄 累布盧

Orestes 阿熱斯特

OrganicA : ticles 組織條例
Ooiel 俄利勒

Origen 俄利根

Origin of the Old Catholic Church

                            古大公 教會源 流者

Origins or Etymologies 字源
Orkneys 奧克尼
Orlam 近nde 俄爾拉 門

Orl 色ans 奧爾 良

Orosius 阿若修

Orsini 俄爾 西尼

Orthodox Pat : iarchate 正統教 長制 教會

Osiander , Andreas 阿西妥得爾

0510 奧斯陸

○sma 阿斯馬

Ostia 俄 斯替 亞

Ostian 俄 斯替 亞

OstrogothS 阿斯特羅哥特
Oswald 阿斯瓦得

Oswy 阿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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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

      915

加 3,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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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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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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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士：mar , �占坎I召、茫

Ottol 俄妥一世

○ttoll 俄妥二 世

Ottom 俄 妥三世

Ottoman Turks 俄妥 曼土耳 其人

Otto of Brunswick (Otto 助

                            布仁瑞 克的俄 妥

Ousia 實質 ，本體

oxenstjerna，紅 el 俄克森山拿
Oxford 牛津

Oxford , or Tractarian Movement

                              牛津或單張 運動

      257

343 一346

      346

346 一347

      449

      452

197 , 198

      692

      6馬6

859 , 861

P

Pachomius

Pacifism

Pack , Otto von

Padua

Paedo 絲 ium

Paine , Thomas

Palaeologos , John

Palatinate

帕科繆

和平主義

巴克

帕 度瓦

兒童教養院

墦完

約翰帕賣阿諾

巴勒提拿提 （

普拉提內 ）

巴稜 西 亞

佩 力

半白勒

帕爾米

帕勒米拉

巴密挨

盼柏羅拿

潘代 諾

      221

572 , 575

      555

      696

      780

      769

      373

普 法 勒 次 ，

576 , 685

○
二0

Palencia

Paley , William

Pallet

Palmer , Elihu

Palmyra

Pamiers

Pamplona

Pan 恤 enus

768

, 758

  405

, 857

  419

  771

  171

  457

  657

  125



Palltheism

Papacy

泛神論

教 宗 制 216 一218 ,452 ,

468 一470 , 479

Papal authority 教宗最高權威

Papal infallibility 教宗無謬論
Paraclete 保惠師團

Paraguay 巴拉圭
Pari 一Passians 聖父受苦派

Parker , Matthew 帕克爾
Parma 帕爾馬

Parr , Catheoine 巴爾

Parsons , Robert 巴松斯

Pascal , Blaise 巴斯噶
Pascen 山 論牧養

Paschalll 帕 斯迦 勒二 世

Passau 帕騷

Pataria 帕 他利亞

Patriarch 主教長

Patricians of the Romans

                            羅馬人的貴族

Patricius 帕特利 修

Patrick 帕提 克

Patrick , Preston 普累斯吞帕提克

Patrimony of Peter 聖彼得教座

Patronage System 牧師薦舉權

Paulfl 保羅二世

Paul 工 保羅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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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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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一485

  453 , 628

, 903 , 923

        420

  665 , 898

        1 19

, 706 , 707

  362 , 670

        633

        677

        897

        908

  370 一371

        593

  360 , 361

  265 , 911

PaulW

Paula

Paulicians

保羅四世

保拉

保 羅 派

                  325

                  281

            313 一314

                  736

                  306

                  807

                  494

585 , 589 , 591 , 593

655 , 657 , 659 , 661

      655 , 662 , 663

                  279

      373 一375 ,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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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inus 保利努 298 , 318

Paul of Samosata 撒 摩撒 他的 保羅 119 , 134

Paul , Vincent de (Saint） 保祿 895

Paul the Deacon 執事保羅 330

Paulus , Heinrich Enbrhard Gottlob

                            保羅斯 847 , 850

Pavia 帕維亞 218 , 484 , 549

Payens , Hugo de 筍哥得培恩 386

Peace of Augsburg 奧斯堡和約 594 , 683

Peace of Cambrai 空 布累和約 555

Peace of Westphalia 威斯特發 以亞和約 693

Peasant revolt 農民變亂 549一550 , 570

Peifectus 全徒 398

Peirce , James 皮耳斯 772

Pelagianism 伯拉料主義 297一301 , 547 , 701

Pelagius 伯拉斜 237 , 297一301

Pella 比拉 37

Penda 朋 大 318

Penitents of Assisi 亞 西西的悔罪派 409

Pennsylvania 賓 夕法尼亞州 737

Penn , William (Sir ） 威廉烹 737

Pentecost 五旬節 31

Pentland Rising 彭特蘭之變 731

Perpetual Government of Christ , 5 Church

                            基督教會的永久治理法 711

Perth 才白爾特 647

Perugia 貝路 日亞 408

Peterl 彼得一世 （彼得 大帝 ） 914

Peterll 彼得二世 403 , 453

Peter of Alexandria 亞 力山太的彼得 206

Peter of Aragon 亞拉岡十彼得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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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of Bruys

Peter of Castelnau

Peterson , Christian

Petersson , Lars

Peter the Fuller

Peter the Great

Peter the Hermit

Petrach

Pfefferkorn , Johann

Pforzheim

Phanar

Pharisees

Philadelphia

Philadelphus , Ptolemy

Philaret

Philarges , Peter

Philibert , Emmanuel

Philipll

PhilipW (the Fair

PhilipV

Philip of Austria

Philip of Hesse

Philip of Swabia

Philippines

Philippism

Philip the Arabian

Philip the Tetrarch

Philo

布律依的彼得 396

卡斯泰諾的彼得 403

彼得生 597

拉爾斯 599 , 601

漂布匠 彼得 247

彼得大帝 914

隱士 彼得 383

佩脫拉加 490

普斐費科仁 524

普福慈海姆 510

帕拿 區 911

法利賽 20一21

非拉鐵 非城 738

多利 買非拉鐵 夫 25

普拉瑞特 913

彼得 非拉爾 色 481

腓 力伯特 621

西斑牙 王腓 力二 世 452 ,593 , 637 ,

                639 , 650 , 668 , 671 一678

汰 王美容者腓 力四世 456

法 干腓 力五 世 460

腓力 507

黑森方伯腓 力 551 ,552 ,554 , 555 ,

      578 , 579 , 580 , 587 , 588 , 559 , 591

斯瓦比亞的腓 力 452

菲律賓 人 664

腓 力主義 684

亞拉伯 人腓 力 138

分封 平腓 力 21

斐羅 23 ,26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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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a Christi

Philosophical Essary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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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督哲學

短篇文集

of Mankind

人類歷史哲學

阜丟斯

道 有一性

皮阿辰薩

敬虔願

畢迦組

畢 迦 的

皮 科羅米尼

彼克特

敬虔 派

514

766

Photius

Physis ’ Nature

Piacenza

Pia Desideria

P icards

Picardy

Piccolomini , Enes Silvid

P icts

Pietism 574 , 745 ,

  808 ,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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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latus , Leontius

P ilgrimage of Grace

Pilgrimages

Pilgrim Fathers

P ippin

P ippin the Short

Pisa

P ittsburgh

P ityus

Piusll

PiusV

PiusVI

Pius 班

P iusIX

PiusX

P iusXI

Plan of Pacification

彼拉 圖斯

恩門朝拜

朝拜聖地

美國開國祖先

皮平

小皮平

比薩

匹 茨 堡

畢帝＇鳥

庇 ＇鳥二世

庇烏 五世

庇 ＇鳥六世

庇＇鳥七世

庇＇烏九世

庇＇鳥十世

庇＇烏十一世

和平計劃

382

477

439 , 862 , 902

        840

  339 , 373

        235

  370 , 383

        776

        425

        607

        493

        315

774 一782 ,

, 829 , 870

        490

        629

, 435 , 518

        717

  321 一327

        323

  475 , 743

        888

        229

, 493 , 494

        662

  826 , 899

  900 , 901

, 903 , 905

459 , 907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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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of Union

Plato

Platonic Academy

Platonism

Pleroma

Plessis , Aramand du

Plethon , Gemistos

PleVlla

Pliny

Pliny the Elder

PlotinuS

Plutarch

PI 首tsohau , Heinrich

Plymouth

Plymouth Brethren

Poissy

Poitiers

Pole , Reginald

Politiques

Polo , Maffeo

Polo , Marco

Polycarp of Smyrna

聯合百十劃

柏拉圖

柏拉圖哲 學院

柏拉圖主義

普利羅＇鴨

普 雷 西

普利吞

普勒夫那

皮里紉

大 皮 里 紐

普羅提諾

蒲魯他克

普呂超

普 單穆特

普 里穆特弟 兄會

坡 阿 西

坡阿帖

波 勒

政治黨

孛 羅

馬可孛羅

士每拿主教坡旅 甲

Polycrates

Polygamy

Pombal

Pomerania

PontianuS

Pontifex Maximus

Pontitianus

Pontius Pilate

坡律加得

多妻制

蓬巴勒

朋麥＇恩

朋田努

最高祭司長

朋 弟 田烏

本 丟 彼 拉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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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 Party 民眾黨 808

Porphyry 坡菲留 173, 415

Portiuncula 坡堤用庫喇 409

Port Royal 坡若亞 897

Po二tugal 葡萄牙 447

Poseidonius 波基 多紉 12

Possessioners 佔 有派 911

Post Rem 單個實體 416

Pothinus 坡提諾 107

Practical View of the Prevailing Religions System

  of Professed Christian in the Higher and Middle

  Chsses in this Country Contras 杷d with Real

  Christianity 國內上中階級名 為基督徒中所
                            通 行的宗 教制 度與 真實 基督教

                          參照對比 的實用 觀 817

Pragmatic Sanction 實利准許 法 487 , 496 , 499

Prague 布拉格 472

Praise of Folly 愚昧頌 513

Predestination 預定論 308, 467, 613, 699一701

Presby 邵 tional 長老公理制 877

Presbyterianism 長老宗主義 707 ,718 ,722-

                                              727 , 731 , 754 , 758 , 759 ,

                                            807 ,809 , 810 ,811 ,827 ,

                                          878 , 880 , 882 , 888 , 931 一932

Presbyteries 區霆會 649

Preston 普累斯吞 726

Pride , 5 Purge 驕傲 人的 整肅 726

Priestley , Joseph 普利斯特 立 773

Pri 幼ano, Bartolommeo 普利那諾 466



P 。irlceton 普林斯頓

Principia 原理篇
Prisca 百基卡

Pooclus 蒲羅克魯

Procurator 檢查 長

ProgressiveO 。thodoxy 進步性的 IL統主義

P : okop the Great 大普羅可

Proles , Andoeas 普羅勒

Prophesyings 說預言

Proslogium 上帝存在論
ProsoPon 上帝與人合為 一身
Protector 保管 人

Protestant 抗議派或抗議宗

P：、otestant Episcopal 抗議派 上教宗
Pootestatio 抗議

Protevangelium of JameS 雅各原始福音書
Prouille 普魯依勒

Provence 普羅封斯

Providence 普樂 文今士

Provincial Ministe : l聶理事

Provincial Prior 省院 長

Proviso : s 教宗直選職

Provoost , Samuel 普若俄斯特
Prussian Union 普魯士聯 合

PSalterium Quincuplex 互譯本詩篇合參

Pseudo一DionysiuS 偽丟尼修書

Pseudo 一Isidorian Decretals

                            偽依 西多爾教令集

Ptolemy 多利 買

Pufendorf 普芬 多夫

Pulcheria 布勒克 利亞

234

823 , 856

275 , 421

808

744

  95

441

914

892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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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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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g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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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vey , John

Pusey , Edward Bouveri

Puseyism

Puy

Puy , Raymond du

Pyrenees

Pyrrho of Elis

Pytha 只oras

純然理性 830

煉獄 309 , 436

清教徒 642 , 705

清教主義 ，在英格蘭706一731 ,776；在

          新英格蘭 723 , 754 , 813一815

約翰普爾維 470

溥 西 861

溥 西主義 861

普 依 384

銳門杜魯依 386

庇 甩尼斯 山 216 , 447

伊利斯的比羅 9

畢達哥拉斯 5

0

Quadratus

Quadrivium

Quakerism

Quakers

Qualifications Requi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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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bee

Quedlinburg

Quesnel , Pasquier

Quinones , Fernandez de

Qumran

  夸達徒

  四 芸

  貴格派 735 一738 ,

                  755 , 756 , 757 ,

                  819 , 822 , 826

  貴格派

for Full Communion

  論領聖餐 之資格

  魁北克

  奎得林堡

  克 內勒

  昆挪 內

  庫 穆 倫

          79

        425

753 , 754 ,

758 , 816 ,

, 863 , 885

        735

  814

  752

  782

  897

  634

23 一24

Rac0Vian Catechism 拉 冠 問 答 697



Radbertus, Paschasius 巴斯迦修拉得伯徒
Rade叮 n, Horentius 拉得文

Ragaz, Leonhard 拉加玄支
Raikes , Robert 銳克斯
Raimond 賴慕德

Rakow 拉冠

Rappoltsweiler 拉波勒次外勒
Raskolniki 拉斯克爾尼基

Ratramnus 拉特蘭努 336

Rausdenbusch , Walter 鐃申布士
Ravenna 拉溫那 241 , 307

Reader 讀經者 145

Realism 實 名論 416 , 419 , 439 , 468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基督教的合理性

Reason the Only Oracle of Man

                            理性乃 人類唯一判斷

Recalde , Irligo Lopez de 銳加勒得
Recared 列迦列 216

Redstone 熱得斯 同

Refuted from the Bible 基於聖經 的辯駁

Regensburg 熱根斯堡 331, 427, 550

Regula Pastorahs 論教牧的職守

Reichstag , Angsburg 奧斯堡國會 592

Reichstag , Ntionberg 女仁堡國會 545, 550

Reichstag , Speier 斯拜耳國會 553, 555, 578

Reimarus , rlermann Samuel

                              來馬魯斯

Reinhard , Allna 贊恩哈得

Reinhard , Martin 責恩哈特

  335

  444

  875

  818

  384

  697

  775

  913

, 416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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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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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段

羅
馬
之
逐
漸
得
勢

  
囉
馮
教
會
自
除
囉
時
代
即
已
著
名
。囉
馮
嗜
是
一封
最
有
價
值
的
信
。限
囉
和
險
鵑
死
在
廉
馮
。當
呢
颺
在

位
時
，
該
處
教
會
受
了
最
大
的
逼
迫
，
然
而
它
堅
強
剛
毅
的
渡
過
了
。
因
為
它
位
於
當
時
帝
國
的
首
都
，
所
以
最

早
即
自
覺
到
它
的
權
威
與
勢
力
，
而
且
到
了
公
元
一
○
○
年·

它
已
經
是
當
時
基
督
教
界
最
大
的
地
方
教
會
，
故

這
種
感
覺
益
為
增
強
。
即
在
第
一
世
紀
尚
未
終
結
之
前
，
革
利
免
代
表
羅
馬
全
體
教
會
致
函
哥
林
多
教
會
，
（
九

三
�

九
七
）
即
有
期
望
他
們
服
從
羅
馬
教
會
權
威
的
語
氣
。
【
註
一
】
雖
說
還
是
用
弟
兄
稱
呼
，
但
羅
馬
教
會

已
自
居
於
大
哥
地
位
了

。
羅
馬
教
會
的
勢
力
又
隨
著
它
那
慷
慨
博
施
的
令
名
增
加
了
。
【
註
二
】
伊
格
那
丟
修

函
，
稱
它
為
：
『
仁
愛
的
首
領
』
。
【
註
一］
哪
鷗
驗
際
經
過
第
二
次
驗
汰
戰
爭
毀
滅
之
後
（
一
三
五
）·

該
地

歷
來
所
有
基
督
教
的
領
導
地
位
隨
之
消
滅
。
在
另
一
方
面·

囉
馮
抵
抗
儲
廝
底
主
義
與
隘
隱
陪
主
義
之
成
功·

它

的
領
導
地
位
從
而
增
強
；
它
從
那
次
奮
鬥
中
所
收
穫
的
果
子
萇
多
。
信
經
在
那
裹
編
定
了
，
正
典
也
在
那
裹
形
成

了
。
而
且
那
些
抵
抗
諾
斯
底
的
教
會

，
既
以
使
徒
教
會
之
傳
統
為
最
高
判
斷
標
準

，
羅
馬
的
勢
力
更
因
而
增
大

了
，
因
為
在
當
時
西
方
各
處
教
會
中
，
惟
有
羅
馬
教
會
與
使
徒
發
生
過
關
係
。
約
當
一
八
五
年
，
里
昂
的
愛
任
紐

所
寫
的
，
頗
足
以
代
表
當
時
帝
國
的
西
方
教
會
一
般
輿
情
。
他
不
但
描
寫
羅
馬
教
會
如
何
為
使
徒
彼
得
和
保
羅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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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ef Church 救濟教會 807 , 931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宗教歷史學派 855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Reason Only

                            理性制度 839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聖教書局 818

Religious uniformity 宗教一致 569

Relly , James 銳 利 827

Hemonstrance 抗辯宣言 700

Hemonstrants 抗辯派 700

Renaissance 文藝復興 489 一498 , 507一519

Ren己e 累內 614 , 626 , 656

Rense 仁 斯 461

Reply to Sadoleto 答沙杜 里多書 616

Requesens , LuiS de 銳 克生 674

Rerum Novarum 論 新事物 906

Resolutiones 解 放論 531

Restitution of Christianity

                            基督 教之復原 620

Reuchlin 銳赫林 491 , 510 一512 , 523 , 524 , 533

Reutlingen 銳特陵恩 556 , 580

R必veil 奮興運動 870 , 873 , 874

Revelation 啟示 429

Reynolds , Edward 累諾爾玆 727

Rheims 理姆斯 215 , 335 , 356 , 667 , 680

Rhenish Literary Association

                            來因學會 510

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

                            萊茵宣教會 874

Rhine 來因 208

Rhineland 來因省 663

Rhode Island 羅得島 757



Hhodes 羅底

Rhone 若尼河

RhuyS 若依斯

Ricci , Matteo 利瑪竇

Ricco , David 利覺

Rice , Luther 萊斯

Richardll 理查 日兀世

Richelieu 黎塞留

Ricimer 利及麥

R idge, Samuel Taylor Cole

                              科 爾 利 之

Ridley , Nicholas 利得里
Ridolfi 利多勒 J卜

Riedeman, Peter 雷迪曼

Rienzi , Coladi 吧恩濟

R iez 利次

RightS of Man 人權
Rimini 利米少已

Rink , Melchior 瑞＇恩克

Ripen 利本
R itschl , Albrecht 立敕爾
Robert 若伯特

Robert of Normandy 諾曼底的若伯特

Robertson , Frederick William

                              羅 伯 j

Robinson , John 魯賓遜
Rochelle 羅舍爾

Rochester 若徹斯特

Rock of Ages 萬古磐孑i歌

Rocky Mountain 洛磯山

Rodriguz , Simon 羅德利該斯

334

472

680

  387

, 458

  420

  664

  651

  879

, 473

, 691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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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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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ences 羅吉爾派

Rogers , John 若哲爾斯

Romagna 羅馬格那

Roman Empire 羅馬帝國

Romanov, Michael 羅曼諾夫

Romanticism 浪漫 主義

Romuald of Ravenna 羅 末阿勒

Romulus 羅母路

Ronneburg 勒內堡
Roscelin 若瑟 林

Rose, Hugh James 羅斯
Rostislav 若 斯提斯拉夫

Rothad 諾 他得

Rothe, Johann Andreas 若特

Rothmann , Bernt 貝仁特若特曼

Rottenburg 若登堡
Rotterdam 鹿特 丹

R6ubi , Wilhelm 盧布里
Rouen 盧昂

RouSSeau, Jean Jacques 盧梭

Roussel , Gerard 若色勒

Rowlands , Daniel 羅蘭士

Rubeanus, Crotus 如比安

Rubra , Saxa 薩克沙若補拉

Rudolf 如多夫

Rudolfl 如 多夫一世

Rudolfll 如多夫二世

Rufinus 奴非努

Rughy 拉格俾

Rugii 若吉以
Rum Millet 古怪的粟

                  756

                  638

                  496

                3一17

                  913

745 , 837 , 841 , 867

                  351

                  214

                  786

    418 , 419 , 439

                  861

                  341

                  339

                  784

                  584

                  573

                  512

                  568

                  679

          836 , 837

                  609

                  793

                  524

                  178

                  367

                  456

                  687

                  278

                  857

                  214

                    911



Rump Pa: liament 殘餘國會

Run , Brush 布熱失忍

RuSSell, CharleS Taza 羅色爾

Russian Orthodox Greek Catholic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北美俄國正統希臘大公教會
Rusticus 汝斯提古

726

884

890

919

  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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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爾

安＇皂 日主義

撒 伯流主義

撒 伯流

祭司

聖禮

the Propagation of

信 仰廣傳會

聖禮

撒 都該

雅 科波薩多雷多

賽 塞

撒喇 丁

薩拉 曼加

撒拉 米

撒冷

撒利諾

聖沙爾

撒勒

撒利

撒勒 麥仁

撒 勒 麥仁

      587

      717

420 , 421

120 一121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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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le , Mar 齡 rete von

Sabbatarianism

Sabellianism

Sabellius

Sacerdos

Sacramentum

Sacred Congregation

  the Faith

Sacrements

SadduceeS

Sadoleto , Jacopo

Saisset , Bernard

Saladin

Salamanca

Salamis

Salem

SalernO

Sales , Francis de , St .

Sales , Francois de

Salic

Salmeron

Salmeron , Alfonso

431 , 536 , 614

586

449

368

633

  910

, 698

    19

, 655

  457

  387

, 658

  207

  721

, 424

, 895

  663

  215

  661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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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 Lake

Salvation Army

Salzburg

Sampson , Tllomas

San Angelo

Sancroft , WIlliam

Sandinia

Sanhedrin

Santa Claus

Sanzio , Raphael

Saracen

Saravia , Adrian

Sardica

Sardinia

Sasima

Satahel

Satisfacere

Satisfaction

Satornilus

Sattler , Michael

Saturnalia

Saumur

Savannah

bavonarola , Ulrolamo

Savoy

Savoy Conference

Saxe 一Weimar

Saxon

Saxony

Scandinavia Normans

鱸湖 890

救世軍 865

撒勒次堡 （薩爾斯堡 ） 316, 572

森普生 706

聖安格羅 （聖使 ） 368 , 555

桑克羅夫特 730

撒 丁 904

三合林 18

聖誕老人 272

三 修 492

薩拉森 334

撒 拉維亞 711

撒 底迦 196

撒 丁 1 21

撒 西．馬 204

撒 但尼 398

補贖 1 13

補償 418 , 430 , 698

撒 土尼羅 90

沙特勒 573 , 574

薩都那利亞 節 272

索睦 耳 680

撒 萬那 797

薩沃那柔拉 407, 497

薩伏衣 565, 602

薩伏依會議 727

薩克斯淮馬 692

撒 克遜人 211 , 441

撒克遜 343, 506

斯干 的那維亞 來的諾 曼人 334



Scetis 思西提斯

Schaffrhausen 沙夫豪森

Schaff , Philip 沙夫

Schartau , Henrik 施亞濤
Schell , Hermann 謝勒

Schelling ,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謝林

Schiller ,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席勒爾

Schlatt 施拉特

Schleiermacher , Friedrich Daniel Ernst

                              腓勒 德立士 來＇嗎赫

221

563

886

873

908

843 ,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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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 837

      573

Schleswig 什列斯威

Schleswig 一Holstein 什列斯威和 勒斯坦

Schmalkalden 施．馬加登

Schmalkaldic League 司馬加登同盟
Schmucker , Samuel Simon

                              史 慕 克 爾

SCholasticism 經院哲學
Schwabach Articles 施瓦巴條文
Schwartz , Christian Friedrich

                                士 瓦 次

Schweitzer , Albert 史偉第
Schwenckfeld , Caspar 士文菲德

Schwyz 什維慈
Sciffi , Clara 克拉拉斯吉非

Scory, John 斯戈利
Scott, Thomas 司各特
Scott , Walter 司各特

Scotus 蘇格徒

840 一851 , 857 ,

  870 , 874 , 934

      345 , 689

              596

      582 , 586

  583 , 587 一590

886

415

579

      781

      851

      574

      565

      411

      641

805 , 820

      856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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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 415

437 , 438 ,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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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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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Scotus,John 約翰蘇格徒
Scotus,John Duns 約翰敦司蘇格徒
Scriptur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二位 一體 之聖經教理

Scrooby 斯克洛比

Scythian 西古提

Seabury, Samuel 西伯利

Secession Church 分離派教會
Second Book of Discipline

                          第二部 紀律怯典

Second Clement 革利免第二

Second Conventicle Act 第二次小聚會法
Second Great Awakening

                            第二 次大醒悟

Second Order 第二修會
Secular Priest 屬世的祭司
Sedan 瑟同
Seekers 追求靈恩派

See of Kildare 克爾 答瑞 教區

Selassie, Haik 塞拉西
Seleucia 西流基
Seleucid 西流古王朝

Selina 色利 那

Seljuk 塞爾 柱朝

Seljuk TurkS 塞爾柱土耳其

Selnecker , Nikolaus 萊普西的瑟勒捏克爾

Semi一Arians 半亞流派
Semi一Pelagians 半伯拉斜派
Semler , Johann Salomo 色姆勒

Seneca 辛尼加

Separatism 分離派 （主義 ）

772

715

251

823

807

718

  66

728

    876 , 882

            411

            750

            680

    735 , 757

            225

            920

            197

              18

            803

            375

            382

            684

            199

      301 一304

835 , 840 , 845

          5 , 13

      711 一713

／妝



Separatists

Septuagint

Seraphim of Sarov

Serapis

Serbs

Sergius

Sergius

Sergiusl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709

257

, 913

  25

  915

  15

  256

, 258

  918

  322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791

Servant of the Servants

Servetus , MigUel

Session

Seventh 一Day Adventists

Severus

Severus , Alexander

Severus , Septimius

Seville

Seweyn

Seymour , Jane

Sharp , James

Shetland

Shimu XXlll ,Mar

Short Catechism

Short Parliament

5 ic et Non

5 iegfried of Mainz

5 iena

5 igismund

5 iguenza

分離派

七十譯本

薩諾夫的 西拉弗

色拉皮教

塞爾 卜

主教長士求

士求

士求一世

and Holy Life

虔敬聖潔生活之急切呼聲

of God

上帝 眾僕之僕

塞爾維塔斯 620,

堂會

基 督復 臨安 ＇息日會

瑟維如 斯

亞歷 山大塞耳拉斯

瑟皮提母瑟維 如斯

色維勒

斯文雲

西穆爾

沙普

設得蘭

什穆第廿三世

基督徒要學

短期國會

是與否

西格腓德

謝拿（錫拿） 360,
西基斯門

西 貢 沙

621

177

109

629

497

476

  307

, 695

  649

  889

, 250

  138

, 128

  310

  376

, 634

  731

  376

  920

  555

  723

  421

  362

, 696

, 481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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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sia 西 里 西亞 689

Silvesterll 西利維斯特二 世 346

Silversterlll 西利維斯特 三世 352

Simeon, Charles 西面 805

Simeon Stylites 西緬坐柱修道派 221, 222

Simon Magus 行邪術的西門 90

Simons , Menno 門諾 西門斯 585

Simony 西門主義 350

Simplicius 辛普立修 266

Singidunum 信 吉都努 197

Sinope 西哪坡 92

Sirmium 西爾 米庸 197

Sistine Chapel 息斯廷禮 拜堂 495

Six Articles Act 六條信仰 法 632

Sixtusfl 西克斯都二世 140

SixtusW 西克斯都 四世 494 , 502 , 504

SixtusV 西克斯都 五世 679

Skalholt 斯勒和特 598

Sk6ttkonung , Olaf 阿拉弗色特哥能 376

Slavonic (Czech） 斯拉夫 （即捷克 ） 473, 912

Slavophils 斯拉夫派 916

Smith , Joseph 史密斯 890

Smyth , John 斯彌特 715 , 716

Social Christianity 社會基督教 866 , 875 , 894

Social Gospel 社會福音 894

Social Teaching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基督教社會思想史 855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 龍 e

  (5 . P. C. K.） 基督教學術促進會 753, 818

Society for Promoting Sunday Schools throughout

  the British Dominions 英國全 境促進主 日學合會 819



Society for tl、e Pl、opagation of the Faith

                          信 仰廣傳會

Society for the Propa 結ation of the Gospel in

  PartS (5 . P. G.） 國外傳道會

Society of FriendS 公誼會

Society Ticket 會券
Sociniar , ism 蘇西尼 士江義

Socinians 蘇西尼派

Soc : ates 蘇格拉底

S6derblom , Nathan 瑟得布倫

Sodoleto , Jacopo 雅科波薩多‘「If托
Sofia 所非亞

501550 ,15 索愛松

Solemn Leaguea ,,d Covenant

                              莊 中 賬約

501 Invictus 太陽 JI（申，口，l!l辭

Soloviev Vladimir 蘇羅維夫

Somerset 索美寨得

Soph: onius 所夫羅紉

sorbon , Robert de 若伯特得所爾波恩
Sorbonne 所爾波恩缺金

Soto , Domingo de 索托
South and North Carolina

                            �何北 忙羅連納 J,Il

South Dakotal 打達不，卜他州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美�有授信 會

South India United Church

                            �打印）雯聯 合教會

Southwark 騷 得九克

Sozzini , Fausto 蘇西尼

              906

Foreign

        753 , 819

                735

              801

  514 , 695 一698

              771

          6 , 512

                928

              655

                196

        339 , 418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723

16 , 173 , 272

          917

    634 一636

          257

          425

          425

          504

754

576

] l 887

933

716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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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
立
，
而
且
宣
告
說
：
『
從
事
實
的
需
要
上
看
來
，
一
切
教
會
都
要
服
從
這
個
教
會
』
。
【
註
四
】
愛
任
紐
心
目

中
所
想
到
的
，
自
然
不
是
裁
判
的
最
高
權
威
，
而
是
保
守
使
徒
時
代
信
仰
的
領
導
地
位
；
但
既
把
羅
馬
地
位
估
計

得
如
此
之
高
，
又
廣
為
宣
傳
，
於
是
該
地
教
會
之
聲
威
當
然
要
隨
之
增
大
。
雖
然
革
利
免
作
為
該
教
會
的
一
種
類

似
外
交
部
長
的
獨
特
地
位
，已
隱
約
預
表
主
教
權
勢
【
註
五
】
；
但
主
教
獨
裁
勢
力
之
擴
張
還
不
算
太
早
。在
諾
斯

底
擾
亂
時
期
，
主
教
勢
力
迅
速
伸
張
，
進
而
確
立
囉
矚
主
教
有
管
轄
所
有
教
會
之
權
柄
。

    

當
囉
矚
教
會
勢
力
漸
漸
膨
脹
之
日·

陝
啞
舢
啞
一
帶
教
會
之
勢
力
反
日
漸
衰
微
。
當
二
世
紀
之
初
，
陝
啞
閱

啞
以
及
激
同
啞
一
帶
地
方
可
稱
當
時
囉
屬
帝
國
中
基
督
教
勢
力
最
為
雄
厚
的
區
域
。
直
到
這
個
世
紀
之
末
，
大
概

情
形
依
然
如
此
。在
這
一世
紀
中·

險
啡
廝
與
隊
限
阿
要
算
是
基
督
教
的
中
心
。陣
廄
贓
啞
固
然
排
除
了
儲
廝
底

主
義
的
侵
害·

又
制
勝
了
嗑
隱
陝
主
義
，
但
因
這
種
主
義
及
其
他
主
義
所
引
起
的
爭
執
，
把
那
一
帶
地
方
的
教
會

分
裂
了
。
我
們
很
可
以
相
信
，
基
督
教
在
這
一
帶
地
方
，
因
著
這
些
爭
執
而
無
法
集
中
力
量
。
小
亞
細
亞
與
羅
馬

之
間
所
發
生
的
爭
執
，
起
源
於
遵
守
復
活
節
之
時
間
問
題
。
雖
說
我
們
可
以
相
信
，
教
會
在
很
早
的
時
候
即
已
遵

守
復
活
節
，
但
在
歷
史
上
初
次
記
載
這
件
事
實
，
與
一
五
四
或
一
五
五
年
士
每
拿
主
教
坡
旅
甲
訪
問
羅
馬
主
教
安

泥
陳
既
（
＞
拄ce

廾示
）
有
關
。
當
時·

也
許
在
更
早
的
時
候
就
是
如
此
，
在
小
亞
細
亞
教
會
中
遵
守
復
活
節
是
在

泥
徹
（
審
召

）
月
十
四
日
之
黃
昏
時
候·

同
時
又
舉
行
晚
餐
禮·

好
像
猶
太
人
守
逾
越
節
－樣·

不
管
那
日
是

否
主
日
。
但
照
囉
馮
及
在
東
方
有
些
地
方
的
習
慣
，
守
復
活
節
必
得
在
主
日
。
兩
者
不
同
的
問
題
在
乎
以
何
者
為



Sozzini , Lelio (Socinus） 勒略蘇西尼

Spangenberg , August Gottlieb

                            施旁＇恩伯爾

sparks , Jared 史怕克土
Spaota 斯巴達

Speier 斯拜耳

Spener , Philip Jakob 施本爾

Spinola 斯彼諾拉

Spinoza , Baruch 斯賓挪莎

Spirit of Hebrew Poetry 希伯來人詩歌之精神

Spiritual Exercises 靈性操練

Spirituals 屬靈派

Spoleto 斯波勒陀

Sprenger , Jakob 斯善仁格
Staffordshire 斯塔示昌德郡

St . Alexis 聖亞勒克 西

Stanley , Arthur Penrhyn 史坦利
St . Allna 聖亞拿

Startsi 長老 （即 elder )

States 一General 三 級會議

States of the Church 教會領 土

Station 崗位

S恤tisfaction 補 罪

Staupitz , Johann von 施通比次
St . Bartholomew 聖巴多羅買 日

St . Bri 龍 et 聖伯立基特
St . Catherine 聖迦他林

St . Catherine of Siena 聖迦他林

St . Damian 聖達米安

St . Denis 聖得尼斯

Stephen 殉道者司提反

696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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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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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四C

786 , 789 , 797

            882

            212

            550

775 一779 , 793

            686

    745 , 841

            840

    658 , 660

            414

            342

            517

            791

            399

            859

            518

            915

            457

      326 , 902

              67

            434

            526

            672

            225

            496

            465

            408

            325

        36 , 38



377

325

342

342

T
l

 
l-T

ll
V

V
I

5 tephen

5 tePhen

5 tephen

Stephen

5 tephen 以 （Frederick

Steyn

5 tewart , Henry

5 tewart , James

5 tewarts

St . Gall

5 t . Gallen

5 t . George , s

5 t . Germain desP ，·邑s

5 t . Germain en Laye

5 t . Gilles

5 t . Gregory Palamas

5 tilicho

5 tirling

St . John Lateran

5 t . Marttin

5 t . Mary Woolnoth

5 t . Nicoholas of Myra

Stockbridge

5 t6cker , Adolf

5 tockhllolm

Stoc 記刃lm 巳 lth of BI 仄d

5 tockholm Conference

Stod 血 rd , Solomon

5 toicism

St . Olaf

  匈牙利 」：．弓提反 一1--

  教宗司提反二�遺�
    ．司提反 五肚

    ．月提反六 1．黠

of Lorraine )

    。越提反九 1徒

    斯特因

    ri1徒華

    斯條亞

    斯條亞

  聖迦魯 修道院

    聖迦倫

    聖 喬 治堂

    得普內斯聖澤 曼

    聖澤曼＇恩�勻頁

    聖歧 勒 （聖 齊爾斯 ）

    聖貴鉤利帕拉瑪

    斯提利哥

    施特林

    聖約翰拉特蘭

    聖 馬 r

    聖馬利亞＇鳥爾諾

    米拉 rl’］聖尼古拉

    斯托克布瑞吉

    。弓陶克

    斯德 訏爾摩

    斯德 吁爾 摩血路

    斯德吁爾摩會議

    史托搭得

    斯多亞 主義

    聖 阿拉 弗

    356 , 359

            512

      651 一652

            650

            732

            316

556 , 563 , 565

            911

            609

            669

      396 , 650

            373

            212

            807

            364

            330

            805

            272

            814

            875

      599 , 922

            599

            922

            813

    8, 10一13

            376

專
名
詞
對
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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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one , Barton W． 史登

Storch, Nikolaus 斯托爾赤
St . Peter in Chains 鎖鏈的聖彼得教堂

St . Pierre 聖皮耶爾
St . Quentin 聖廣丹 621

Stralsund 斯特拉孫港
Strassburg 施塔施堡 213 , 441 , 508

Stratford 史特拉福

Strauss, David Friedrich .d特老司
Strawbri 館e, Robert 施特布瑞吉
Stren 邵as 斯特仁內

Strido 斯特利多
Stromata or Miscellanies

                              雜記

S仕ong, Josiah 史特朗
St · Sabas 聖撒巴
St . Sebald 聖西 巴得

St . Sergius 聖士求

St . Sofia 聖所非亞

Stubner , Markus Thom註 斯提伯徨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學＇仁基督徒運動

5 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 幼一Missions

                            學＇L立志國 外傳道 團

Sturm 施圖麥

Stuttgart 施圖加特

Stu州esant, Peter .IJ徒維生
St . Victor 聖威克多

Stwart , Henry 。月徒華
Stylites 坐柱修道派

Styria 士的利亞

  883

  543

  364

  605

, 666

  689

, 563

  756

  850

  812

  600

  278

126

927

263

572

911

357

543

926

926

322

843

757

419

651

222

687

四



Sub 一deacor 、 臼jll執 11午

Subiaco 索比亞 科

Substance 本體 ，實質
Suevi 隋維
Suiger 許得格

Suk Ahras 蘇克阿拉

Summa de Postestati Eccleiastica

                            教權最高論

Summa Theologiae 神學總論
Sun血 y 主 日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

                            主 日學 協會

Superintendent 督察員

Supra Lapsum 墮落前論

Supreme Catholicos 最高教長

Supremacy Act 最高權威法

Sup: eme Governor 最高管理人

Supreme Head 最高元首

Suoinam 蘇立南

Suso , Henry 亨利蘇所

Sutri 蘇特利
Swabia 斯 j 乙比亞 （施瓦 巴 ）

Swarthrnore Hall 斯發司摩爾堂
Swedish Mass 瑞典文彌撒

Sweyn 斯文雲
SynabuS of Erro : s 錯誤要略
Sylv " te： 許勒威斯特

Symeon Metaphrastes 直譯者西緬

Symeon the New Tlleologian

                              新神學家 西緬

SVmmachus 辛馬庫

145

223

201

212

352

281

463

428

272

專
名
詞
對
昭
）表

628

343 , 367

  926

  649

  700

  919

, 640

  641

  641

  787

  443

  352

, 573

  736

  601

  376

  903

  326

  3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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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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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diss

Synergism

Synod

Synod of Aachen

Synod of Clermont

Synod of Diamper

Synod of Dort

Synod of Homberg

Synod of the Oak

Synod of Orange

Synod of Rheims

Synod of Robbers

Synod of Home

Synod of Sens

Synod of Soissons

Synod of Sutri

Synod of Toulouse

Synod of Tours

Synod of Whitby

Synthesis

Syrian Jacobites

System of the Doctrines

701 , 702

361 , 417 ,

      395 ,

603

682

649

331

383

913

874

554

229

303

356

242

475

420

420

352

403

417

319

844

913

Szepticky , Andrew

j ’11，打

平申人協作說

大會

亞 亨會 議

克 利孟特 會議

底安佩爾 大會

多特 會議

何墨堡 會議

橡 樹莊會議

俄冉遮會議

理姆 斯會議

強盜會議

羅馬會議

森斯會議

斯瓦松會議

蘇特利會議

土魯斯會。羲

者匹爾會議

懷特比 會議

合 論

敘利亞雅各教派

of Faith

信仰教理之體系

史普提基

849

921

口四
四

T

Tabennisi

Taborites

Tagaste

Tahiti

Tancred

他 本 尼 細

他泊

塔 迦 斯 特

大溪地

湯克熱得

      221

      477

      281

      820

384 . 427



Tappa ,: , Artllul

Tappan , Lewis

Targum

Ta rragona

Tassilo

Tatian

Tauler

Tauler , John

Taurobolium

Tausen , Hans

Taylor , J . Hudson

Taylor , Nathaniel W .

Teaching of the Twelve

            880

            880

            504

            140

            329

              79

            407

407 , 442 , 528

              16

            597

            869

            877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66 , 70

Teelinck , William

Templars

Temple , William

Ten Articles

Tennet , oilbert

Tennet , William

Tennessee

Tennyson , Alfred

Terminist

Terracina

Tertiaries

Te ，·仕y

Tertiunlquid

Tertullian

阿瑟畢潘

路易塔 潘

  他爾根

塔 拉哥訥

  他 西 羅

  他提安

陶勒爾

  約翰陶勒爾

韜若波連

韜生

  戴德生

  泰萊

Apostles

  卜二使 徒遺 訓

  提林 克

  聖殿 武士團

  湯樸 威廉

  信經 十條

  吉勒伯

  田能特

  田納西州

  泰尼生

  名稱論著

  提拉西那

  第三修會

  特 爾 區

  神人中第三者

  特土良

Test Act

Testem Benevolentiae

抑I驗令

仁 慈 之 見 證

    95 ,

119 , 144

      729

, 157 , 162

        775

  386 , 458

        930

        631

  809 , 810

        809

  759 , 877

        858

        439

  370 , 428

        413

        321

        187

109 一113 ,

, 152 , 162

, 859 , 864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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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 ，、a：、cll 分 J·于］ 21

Tetzel , Johann 帖次勒 530, 533

Teutoni 條頓 族 209

Teutonic Knights 條頓武士 387 , 551

The Benflts of Chrlst , 5 Death

                            基督受夕帥兮惠 施 656

The Case of Reason 少，1！性 問題 763

The Christian Civic Alliance

                          基督公民協會 565

TheC } iristian Doctrine of J ustific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故督教稱義與復不l］之教 j吧 852

The Commentary on True and False Religion

                            真假宗教詮釋 562

The Conference of Missionary Societies of Great

  B : itain and Ireland 大搏〈列顛 及愛爾蘭宗教協會 會議 925

Tlle Conservative Reformation and its Theology

                            保守 的改教運動 及其精！ltlll 886

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北美國外宣教會議 925

The Fountain of Knowledge

                            知識的泉源 263

The Lords of the Congregation

                            責族會眾 647

The Marrow of Modern Divinity

                            近代 神學諸 予精選 792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人的本性與命運 935

Tlle Nature of True Virture

                            論真美德 r叫生質 814

The Near East 近東 925

Theodalinda 提阿得林大 307



Th (>（、�。）：二 打造阿 俗拉 ：但3

Theodora 皇后提 阿 多拉 249

Theodore 提 阿 多若 319

Theodore of Mopsuestia 摩普綏提亞 〔1勻提 阿 多若 234 , 236 , 252

Theodoret 提 阿 多熱托 238 , 252

Theodoric 提阿 多森克 214

Theodosiu 、 1 提阿多修 ·�仕 204一207

Theodosiusll 提阿 多修 兀11干 237

Theodotus the Money Changer

                            兌換銀錢 者提阿 多 l 斯 118

Theodotus the Tanner 提阿 多土斯 118

1、heodulf 提阿朵 330

Theo 邵 15 提阿 格J已 190

Theological Semina : ies 神學院 858 , 889 , 892 , 893 , 911 , 915

Theopaschite 上帝受 片 251

Theophilus 提 阿J卜羅 228

Theophylact 提 阿J卜拉特 343

Tlleotokos 上帝 的母親 236 , 237 , 239 , 243 , 274

The Practice of Pietie 敬虔之實踐 776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長 老會 888

The Presbyterian CI、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洲合 眾國長老 會 888

The PSalmS of David ,(lmitate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New Testament ） 大衛詩篇 791

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歷史的耳「穌之研究 851

Thesis 止言侖 844

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 邵 tion of the Gospel in

  the New England 新英格蘭廣傳福晉會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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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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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atise of Heraclides of Damascus

                            大馬色的紇 拉克利底斯論

Tlleuderichll 丟得利二 世

The Wee Frees 舊派自由教會

The World , 5 Alliance of the Y . M . C . A .

                            基督教青年 會世界 聯 盟

They Must 需要

Thietberga 帖特伯加
Tllird State 平民階級

Third Laterian Council 第三 次拉特 蘭會議

Third Order 第三修會

Thi 戲y一nine Arricles 三卡九條信經 642 ,

234

316

931

基

督

教

會

史

Thirty Years , War 三 十年戰爭 687 一695

Tholuck , Friedrich August Gottreu

                              托路 克

Thomasius , Christian 多馬修

1’homas of Stit ,ly 斯帝特尼的多馬

Thorn 托恩爾
Thracia 特拉吉 西省

Three Books Against the Simoniacs

                            反對 買賣聖職三篇

Three Chapters 三章

Throckmorton, Job 特洛克摩頓
Tlluringia 杜林根

Thuringian 替林根
Tther 提伯爾

T嗆ris 底格 馱斯河

Tikhon 提孔

Tillet , Louisdu 帝勒特

Tillotson , John 提羅生

        926

        875

        338

        391

        400

        412

720 , 730 ,

  773 , 862

, 718 , 895

      848

779 , 829

      473

      743

      197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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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251 一252

      711

      576

322 , 548

      178

      240

919 , 920

      610

      761



Tilly

Timothy of Alexandria

Tin 面 l , Matthew

Tiri 血 tes

Tirol

Title Church

Ti tus

Titus

Toland , John

Toledo

Toleelo

Toleration Act

Tolosa , Las Navas

Tome

Toplady , Augustus

Torgan

Torquemada , Tomas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Totila

Toul

Toulouse

Tours

Tracts of the Times

Trajan

Tralles

Tranquebar

Trans Ivania

Transubstantiation

Travers , Walter

提 律 688 , 689 , 691

亞 力山太 主教長提 摩太 247

廷 得勒 762

替銳 達特 254

泰若爾 575

頭銜禮拜堂 354

提 多 42

泰塔斯 36

托蘭 761

佗 利多 （妥列多 ） 216 , 447

妥列多 288

容忍法 730一731 , 738 , 773

拉那瓦得安羅撒 447

大 卷 241

托普雷代 805

脫爾 高 552

托爾 克馬達 504

of German Nation

致德國基督徒貴族書 535

妥特拉 223

妥勒 （都爾 ） 353 , 593

土魯斯 384 , 397 , 680

者日爾 257 , 416

應時 單張 861

他雅 努 65

他拉勒 61

特蘭克 巴 781

化質說 336 , 432

變質說 417 , 432 , 471 , 536

特喇味斯 708 ,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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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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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
是
那
一月
當
中
的
十
四
日
呢
？
還
是
那
一禮
拜
當
中
的
主
日
呢
？
隊
險
仲
與
皮
泥
境
庇
各
持
一見·

但
彼

此
以
善
意
相
待
，
只
不
過
各
依
各
的
習
慣
遵
守
謀
價
節
罷
了
。
【
註
六
】
大
約
到
了
一
六
七
年
時
，
對
於
這
問
題

之
爭
執
，
情
形
發
展
得
更
為
複
雜
了
，
因
為
在
師
隴
舢
啞
隱
底
廢
地
方
發
生
另
一
問
題
。
這
問
題
是
：
守
尼
散
月

十
四
日
之
節
期
，
究
有
何
意
義
？
因
為
有
些
人
相
信
基
督
死
於
尼
散
月
之
十
四
日
，
如
第
四
福
音
所
載
，
又
有
些

人
相
信
基
督
死
於
呢
隱
月
之
十
五
日
，
如
符
類
福
音
所
載
。
那
些
主
張
後
一
說
的
人·

自
然
以
為
那
些
遵
守
尼
散

月
十
四
日
之
節
的
人
為
假
基
督
之
名
，
而
行
猶
太
教
逾
越
節
之
實
。

    

約
在
一九
○
年·

這
種
爭
執
更
形
嚴
重·

於
是
在
匯
馮
，
在
吧
園
嘶
匡

·

還
有
些g

IJ

的
地
方
都
大
開
會
議

討
論
這
問
題
，
結
果
是
決
定
依
囉
矚
習
慣
遵
守
復
活
節
。
但
陝
啞
帥
啞
的
教
會
在
口
彿
所
主
教
隊
陣
伽
鵑

（才·

勻cra
t?

）
領
導
下·

拒
不
接
受
這
種
決
議
。為
了
這
綠
故·

囉
隅
主
教
隊
陣
懺viC

。。
，一八
九
�

一九
八
）

把
那
些
拒
絕
服
從
的
教
會
革
除
教
籍
。
由
這
種
高
壓
手
段
引
起
了
許
多
抗
議
，
尤
以
里
昂
的
愛
任
紐
為
最
。
然
而

這
顯
然
是
確
定
了
囉
馮
的
威
權
。
【
註
七
】

    

這
些
激
發
惡
感
的
爭
執
，
使
陲
鷹
隴

一
帶
教
會
受
害
不
小·

自
是
以
後·

欲
使
以
弗
听
與
羅
馬
以
平
等
地

位
相
見
，
再
無
可
能
。圍
汰
信
徒
的
領
袖
地
位
久
已
消
失
，
第
二
世
紀
中
安
提
阿
教
會
又
無
傑
出
人
才·

小
亞
細

啞
教
會
勢
力
又
日
漸
一袁
微
，
這
都
為
囉
馮
之
崛
起
造
機
會
，
到
了
二
○0

年·

它
的
勢
力
已
成
為
當
時
基
督
教
最

顯
著
的
中
心
�

而
當
時
囉
馮
應
運
而
起
的
各
主
教
，
不
但
有
此
雄
心·

又
有
此
才
能
，
知
道
如
何
利
用
這
種
機

            

第
二
期

諾
斯
底
危
松
至
康
士
坦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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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eatise of Hun ：故：: Nature

                            人�生論

Treatises on the will ．淪意志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政治論衡

Treaty of Madrid 購斗得里條約

Treaty of Passau 巾！’l騷條約

Treaty of Veodun 儿爾登條約
Tregelles , Samuel Poideaux

                              特 格 勒 斯

Trent 天特
T : iber 特 立布爾

Trie , Guillaume 特 IH埃
1’ r ier 特 11！爾

Trinitas 化位一體

T。inity Monastery (Troitsky Lavra )

                            聖 日一修道院

Tripoli 白勺黎波 「巨

Trisagion 化中頌

Triumphus , Augustinus 特立按夫

Trivium 江藝

Troelsch , Ernst 特爾慈

Troitsky Lavra 聖 三一修道院

Trolle , Gustaf 特羅雷
Trondhjem 睨倫 典

Troye“ 特羅耶
Truce of oodl ：帝的休戰

Truchsess, Gebhard 特路克色
True Christianity 真放督教
Trullan 特如 蘭大 會議

Trusteeism 正嗎！事會

765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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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教

會

史

748

552

594

334

589

226 , 339 , 686

  865

, 593

  366

  620

, 898

  11 凡

            911

            385

            248

            463

            424

            855

911 , 913 , 918

            599

            598

            213

            349

            686

            775

            260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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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r

T 亡bingen

T 祖bingin

Tudor

Tunis

Turanian

Turks

Turin

Tusca ，、y

Tuscl 」lum

Tweed

Tyndale , William

Typos

Tyrol

Tyrrell , George

Tzerklas , Jan

Tzimiskes , John

沙 皇

杜平根

利平根

都鐸 爾

突 尼 斯

土蘭

土耳 其

土倫

多斯加尼

徒斯古倫

特威得河

廷 德 勒

型紹

提羅爾

特 熱 勒

澤爾克拉

約 翰 齊 米 斯 克

911

510

843

500

448

340

375

402

355

347

867

630

258

571

908

688

374

專
名
詞
對
叩
表

U

Ubiquity of Christ

Ugolino of Ostia

Ukraine

UI fila

Ulm

Ulrich

Ultramontanism

t丁nam Sanctam

Unia

Uniatss

Unigenitus

Union of Brest

基督之遍在

烏哥 利挪

烏克蘭即 boardiand

烏斐 拉

＇鳥勒麥 （烏爾穆 ）

＇烏利赫

越山主義

教諭一聖

烏尼阿

烏 尼阿特

獨生子 基督

聯 合計劃

邊 境 地

          206 ,

          551 ,

          565 ,

901 , 902 , 906 ,

912 , 913

564

410

912

210

582

583

908

457

922

912

897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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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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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 York

                            紐約協和神學院

Unitarianism 神體一位論 774 , 828

UnitasF : atrum 兄弟會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加拿大聯合教會
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蘇格蘭聯 合自由教 會

United Lutheran Church 聯合信義會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聯 合長老會

United Secession Church

                          聯 合分離派教會

Ullited Synod of the South

                            南 方聯合區會

Universal Bishop 普世主教
Universal Christian Conference on Life and Work

                            普 世基督 徒生活 與事工人會

Universal Christian Council for Life and Work

                            普 世基督 徒生活與 事工協會

Universalist 普世派
Universal Priesthood 普世信眾皆祭．、］
Universals 普遍 觀念 416 , 419 , 427

UniVersitas Scholarium 學生與教師
Unni 文尼

Unparteiische Kirchen und Ketzer 一Historie

                            中立的 教會與 異端史觀

Untereyck, Theodore 安特瑞克
Unterwalden 翁＇徐發爾頓
Unum 一個實質
Upper Alsace 上阿爾薩斯

  892

, 864

  478

933

931

932

931

807

932

307

928

  928

  827

  535

, 440

  424

  375
才r

×
l

’

782

781

565

123

775



Upsala

Urbanll

UrbanW

UrbanV

兀IrbanVI

兀丁rban 硼

Uri

Ursacius

Ursinus , Eacharias

Utraquists

Uti ·echt

V

Valarshabad

Valdes , Juan

Valdez or Waldo

ValenS

Valentinianl

Valentinianll

Valentinianm

Valentinus

Valei 、ian

Valerius

Valla , Lorenzo

Valley , Raritan

Valois

Vandal

Vasa , Gustaf

Vassy

Vasey , Thomas

Vatable , Francois

烏布撒 拉

烏耳斑二世

烏耳斑四 世

烏耳斑五 世

烏耳斑六世

烏耳斑八世

＇烏利

烏爾撒 斜

厄賽那斯

餅酒 同領派

＇鳥特熱赫特

358 , 370 , 383 ,

322 , 671

599

435

454

465

467

896

565

197

683

477

897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瓦拉爾沙 巴

瓦勒 多斯

瓦勒得斯或瓦勒度

瓦 倫 斯

瓦倫提尼安一 世

l 乙倫提尼安 兀世

瓦倫提尼安三世

瓦倫提倫

瓦勒 良

瓦勒 留

絡仁左瓦喇

拉利坦 谷

瓦 羅 亞

宛大 勒

瓦撒

瓦 西

瓦 西

法 他 布 勒

197 一199

213 , 217

327

  255

  656

  399

, 202

  202

  206

, 266

  9O

  139

  285

, 491

  809

  672

  212

  599

  667

  825

  6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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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ican

Vatican Council

Vatican Library

Vaud

Veigy

Velichkovsky , Paisi

Vendee , La

Vend 乙me

Venerable

Venn , Henry

Venn , John

Verdun

Vergilius

Vermigli , Pietro Martire

Vestiarian Controversy

Via Antiqua

Via Moderna

Vicedominus

Vico

Victor

Victorll

VictorW

Victorinus

Vienne

Vienne in France

Vient , Alexander

View of the Evidences

  梵J請岡

梵蒂 岡會議 第 一次

梵 蒂岡圖書館

瓦得

  韋 吉

  伯西威利科夫斯基

  拉文地

  封多姆

  尊者

  亨利魏＇恩

  約翰魏恩

  几爾登

  維爾吉流

  威爾米革立

  朝服爭辯

  古代思想

  近代思想

  行 政 官

  韋科

  威 克 多

  威 克 多 二 世

  威 克多四 世

  威克多林

  維 也 納

  法國維也納

  微�月

of Christianity

  基督教證據考

  威 吉蘭丟

  維 吉流

  維爾納夫

      5 ()

    903

    493

    615

    619

    915

    899

    668

    320

    817

    817

    593

    317

    656

    706

    440

    440

    603

    650

    105

    357

    450

    283

78 , 449

    620

    874

Vigilantius

Vigilus

Villeneuve

768

280

252

620



V ! 1、01、de

V incent ofL 必rins

Vinci , Leonardo

Vio , 1llomas

Viret , Pierre

Virgil

Virginia

Visigoths

Vita Canonica

Vitalian

Vittoria , Francisco de

Vladimirl

Voet , Gisbert

Volokolamsk

Voltaire

Vul 只ate

維窩 勒得 6BO

勒林的溫辛特 302

芬奇 492

維俄 532

皮耶爾維勒特 615

威吉流 316

維吉 尼亞州 752

維西哥特 209

規律生活 333

威他連 319

威陀立亞 504

佛喇地米耳一 1�上 377

維特 775

優洛庫拉穆 斯基 911

巾齲祿特 爾 769

武 加 人譯 本 280 , 470 , 491 , 516 , 540

專
名
詞
對
昭
一表

W

Waldensesf 乙勒 度派 397 一404 , 407 ,

Waldrada 九得 拉大

Waldshut 九勒斯 胡特

Walenstein , Albrecht von 瓦倫 斯太因

Wales 成爾 斯

Walloon 瓦倫

Walpot , Peter 華爾波
Walter the Pennilessd 〈名 一錢 者瓦勒特爾

Wandesworth 汪玄支渥 斯

Ware , Henry 瓦爾

War of the Three Henrys

                          三亨利之戰
Wars of the Roses 薔薇戰爭

478 , 603

      339

      568

688 一691

      793

688 , 711

      576

      384

      708

      882

e

尺
互

679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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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635

  790

  791

  804

  320

  812

  791

, 580

  881

  452

  474

  558

887

C

五
六

Warthurg 瓦特堡
Warwick 窩爾維克

Watt , James 瓦特

Watts , Issac 瓦特斯

Wazeille , Mary 花粹勒夫人
Wearmouth 威爾 茂特

Webb , Thomas 衛布

Wedgwood , Josiah 韋治武德

Weissenburg 威森堡 （淮孫堡 ） 556

Weld , Theodore Dwight 魏爾得

welf , Guelph 衛勒夫 （歸爾甫 ）

Wenzel 溫 次勒

Wesen 維生

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 of America

                            美 國衛斯理循道 宗教會

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of England

                            英國循道 會宣教會

Wesley , Charles 查理衛斯理 793 , 794一799

Wesley , John 約翰衛斯理 702 ,793一806 ,

                                                    815 一818 , 825

Wesley , Samuel 撒母耳衛斯理

Wesley , Susanna 蘇桑那

Westcott , Brooke Foss 魏斯科 859

Westeras 未斯恙勞斯

West Goth 西哥特

Westminster Assembly 韋斯敏斯德大議會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韋斯敏斯德信條 724 ,

                                                                            755

Westphalia 威斯特發里亞

westphal , Joachim 維斯特汰勒
Wetteravia 威特拉維亞

  820

, 804

812 ,

, 834

  793

  793

, 866

  600

  205

  723

732 ,

, 810

  693

  683

  788



Wettstein , Johann Jakob 衛特斯坦

Whatcoat, Richard 華特科特
What 15 Christianity 何謂 基督教

Whitby ＇壞特比
Whitefield , George 威特腓德 793 , 795 ,

811 , 812

White , William 懷特

Whitgift , John 惠特吉夫
Wibert 維百特

Wichern , Johann Hinrich 魏賀恩
Widow 寡婦

Widhaus 威得浩斯

Wied , Hermann von 威伊得

Wightman , Edward 懷特曼

Wilberforce , William 威勒伯福士
Wilcox , Thomas 威爾科克 斯

Wilfrid 威勒弗立特

W ilhem 威廉

Williamlll 威廉三世

W illiam And Mary College

                            威廉．馬利學院

William of Champeaux 盛波的威廉

707

        835

        825

        854

        319

799 , 800 ,

, 815 , 827

        823

, 708 , 710

  367 , 368

        872

        146

        558

        634

        771

        817

        707

        319

        589

  730 一733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419 ,

  463

W illiam of Nassau

W illiam of Occam

W illiam of Orange

W illiams , George

W illiams , Roger

W illiam the Conqueror

W illiam the Pious

W illibrord

拿騷的威廉

俄坎的威廉

俄 明遮的威廉

威廉斯

威廉斯

戰勝者的威廉

虔 敬 者 威 廉

威勒布若爾

673

        753

439 一440 ,

, 528 , 564

        670

        414

, 675 , 730

        926

        757

        362

        348

  225 , 321

○
五
七



馭
督

教
侖H

史

C
jl

：
八

Wimpina , KonradJ 巫皮那 531

Winchester 溫徹斯特 322 , 711

Winchester , Elhanan 溫徹斯特 828

Windesheim 溫得斯海 麥 444 , 580

Windsheim 溫玄安海 556

Winfrid 溫非利 322

Winona 威諾那 891

Winthrop , John 文斯羅普 721

Wishart , George 威沙特 646

W itchcoaft 巫 士 517

Witherspoon , John 威特爾斯彭 808

Witiza 維帝沙 348

Wittenberg 威 登堡 527 , 530

Wolfenbuttel Fragment 窩爾 芬比特 勒雜編 832

Wolff , Christian 窩爾夫 830 , 837一840

Wolfgang of Anhalf 安哈特 的俄 天岡 556 , 580

W6lfline , Heinrich 窩 爾夫 林 558

Wolmar , Melchio 。 梧勒．鴨爾 608

Wolsey , Thomas 吳斯理 625

Woolman , John 了fi 爾曼 881

Woolston , Thomas 吳爾 斯頓 762

Worcester ＇烏斯特 638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普世信 仰與教制會議 929

World Conference of Chritian Youth

                            -�七界基督教 青年會議 931

World Convention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基督教 會 世界大會 934

World Council of Church

                            普世教會協會 922 , 930 , 933一936



W () 1 ldC ( )，。，Icil () ,1 Cl 、I、istia ，、Educatio ,l

                            l -L界馮細教 教育會議 926

Wol 、ld Lutheran Federation

                            1!！。界 f肓義宗聯 燈 934

World M ethodist Council

                            !！黠界衛少‘I！宗 會．羲 934

World Missio , lary Conference

                            It觔界‘,’《教 會議 924 , 929

World , 5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1-�。界學 ‘1凡基督徒聯 I較變 926 , 931

World , 5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

                            11L界 才三口學臨會 926

World , 5 Su , iday School Conventions

                            11�。界 斗覓11學 會。義 926

Worms 才天木斯 365 , 586

Wtenbogaert Johan 艾屯波加特 700

Wu，、ttemberg ．禹爾吞儷 511, 834

W uozbtorg ．嗎慈 堡 316

Wyclif , John 威克 ［-！夫 467一472 , 516 , 630

Wytikon 維地肯 568

Wyttenbac }1, TI ,omas 威吞巴赫 558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X

XaVier, Francis 沙未爾
Xenia 付騖尼 阿

Ximenes , Gonzalez de Cisrleros

                              薩 雷 斯

658 , 664

      858

502 一503 , 513

○jl1

九

丫

¥ a】e

York

耳l匹魯

約 克

          756 , 813

177 , 313 , 500 , 725



基

督

教

會

史

!
:

2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一
○
六

會
。
雖
在
三
世
紀
中
有
囈
屆
沐
與
咖
隊
陳
（ca

r

。江ag
e

）
教
會
的
興
起·

領
導
當
時
教
會
的
思
想
與
生
活·

然

而
它
們
也
不
足
以
與
廉
矚
爭
奪
領
袖
地
位
。
因
為
它
們
對
於
基
督
教
的
資
格
幼
稚·

在
聲
望
方
面·

遠
不
及
那
位

屠
帝
國
首
都
之
羅
馬
。

【
註
一
】
：
陣
同
境
卜
濬
五
十
九
，六
十
三
章
。

L

註
二
】
：
隆
盾
既
鳴
囈
沒
第
四
部
二
十
三
章
＋
節
；
參
哎
雕
二
十
四
頁
。

鬥
註
三
編
：
達
羅
馬
書
。

【
註
四
】
：
版
牌
端
第
三
部
三
章
二
節
二，參
陀
湮
瑜
憑
璞
縫
陳
五
十
八
，
五
十
九
頁
。

L

註
五
】
：
噢
馮
爍
泠
嗅
第
二
部
四
（邑
一一節
。

t

註
六
】
：
曬
盾
阮
鳴
倣
膾
陝
第
五
部
廿
四
章
＋
六
，七
節
；參
艾
雅1

六
四
頁
。

L

註
七
】
：
液
隨
既
鳴
灣
縵
第
五
部
廿l

一一，
廿
四
兩
章
；
參
戌
匯
一六
一至
一六
五
頁
。

第

六
段

愛
任
紐

  

在
古
大
公
教
會
之
興
起
中·

首
負
盛
名
的
神
學
家
要
推
噯
陪
隱
。
他
為
傳
統
的
基
督
教
辯
護
，
反
對
諾
斯
底

主
義
，
我
們
在
上
文
已
經
大
致
申
述
過
。
【
註
一
】
廈
氏
生
在
陝
啞
閱
啞
，
長
在
任
晦
障

·

曾
親
自
見
過
坡
旅



Yorkshire 約克君卜

Young, Brigham 布立干楊
Young Men , 5 Christian Assocition

                            基督教青 年會

Young Women , 5 Christian Association

                            基督教女青年 會

Yuste 猶斯泰

Yu震oslavia 甫斯拉夫

468

890

926 , 931

基
督

教
會

史

926 , 931

      595

      919

Z

Zacharias 撒迦利亞

Zara 薩拉

Zbynek 斯賓內克

Zealots 奮銳黨

Zeisberger , David 粹斯伯爾革
Zekenim 職 員

Zell , Matthew 馬太澤勒
Zeno 芝諾

Zenobia 則諾比亞

Zephyrinus 哲斐理努
Zeus 丟斯

Ziegenbalg , Bartholom 註us 齊根 巴里

Zinzendorf Christian Renatus

                              雷 那 圖

Zinzendorf , Count Nicolaus Ludwig Von

                            親 岑多夫男爵

Zizka , John 約翰齊次 甲

20己Brotherhood 生活兄弟會

Zofingen 瑣芬根
Zollikon 所里肯

Zoroastrianism 祆 教 （瑣羅亞 斯德教 ）

          325

          388

    474 一475

            2O

          787

            35

    563 , 573

10 , 218 , 248

          171

    120 , 121

            11

          780

788

C

六e

783 一790 , 799

            477

            916

            571

            568

            174



Zosimus

Zossima

Zug

ZUrich

ZutPhen

Zwickau

Zwilling , Gabriel

Zwin 只11, Huldreich

tjl 息 末

瑣 西天馬，神父

祖格

紛：利赫
區立特芬

慈 味考

銳 領

慈運理

560

558 一566 ,

        578

Zwolle 斯窩 雷

  300

  915

  565

, 566

  674

  543

, 544

569 ,

, 614

  445

專
名
詞
對
昭
一表

（編者按 ：本專名詞對照表係由李孟哲牧師編素供給。

O

六



基督教神學教育叢書文藝版書目
編號有A者為精裝

1．四福音真貌 （新版）CT04s6
    一 福音書的素材 、結構與主題

    The Nature of the Four Gospels 一The Materlals,
      5 tructures and Themes of the Gospels (New Edltion)

2．近代神學思潮 （修訂版）CT0973

    What Present一Day Theologlans ale Thinking

3 現代人與靈性生活 （修詞版）cTI 155

    Modcrn Man and Spirittlal Life

4．基督教會史 cT1404A

    H lstory ofthe Chrlstlan Church

5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上冊 CT0447A
    The Intcrpreter,5 Bible一Old Testament Artic ]es VOI. l

6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下冊 cT0448A
    The Interpreter,5 Blble一Old Testament Artlcles VolZ

7．新約歷史 cT0556A
    A Ncw Testament History

8 新約聖經探源 cT0sssA

    Undelstanding the New Tcstalnent

9 牧範學導言 c州s34A
    Prc化ce to Pastoral Theology

10．新約導論 cT0559A

    TheNewTestament, ltsBackground,GrowthandContent

11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 CT0202A
    Christianity and Soclal Change in China

12．教會與急變的社會 cT1316A
    The Churches and Rapld Social Change

13．聖經神學辭彙 cT0707A
    Theologica1W " dbook ofthe Bible

14．以色列史 cT14-7A

    A Ilistory oflsrael

15．角色與真我 CT1215A

    The Personage and the Person

黃根春著

Eric 凡C . Wong

韋廉士著
Williams , Danie ] D .

杜理安著
Max Thurian

華爾克著
Williston Wdkcr

奧伯萊等著
A lbrjght,WF & others

伊爾文等著
Irwln , WllllamA & others

腓爾遜著
FIIson , FV .

祁霍華 、楊富蘭著
Kee, HC ,YOung, FW

喜爾得納著
5 Hiltner

麥資基著
Metzger , B .M

吳利明著
Ng Lee Ming

亞伯力著
Paul 八brecht

黎加生著
Richardson , Alan

布賴特著
Bright , john

杜尼耶著
TOurnier , Paul



16．我與你 CT1220A
    1 and Thou

17．基督教與中國思想 cT3606A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Thought

18．上帝家裡的人 CT0963A
    The Household ofGod

19．神在基督裡 cT0957A
    God was in Christ

20．宗教教育的興起 cTI 53lA
    The Rise ofChristian Education

21．聖經地圖 CT2205
    Student ,5 Bible Atlas

馬丁布f日著
Buber , Martln

謝扶雅著
2 ia , N .Z .

牛畢真著
New blgln , L .

貝利端納著
Baillie , D .M

夏樂維著
L .J. Sherrill

盧立編著
Rowley , HH



    基督教神學教育叢書分類書目
Classified Lists of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ion Series

注 ：編號前加CT者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 （編號有A 者為精裝），編號

    前加 TS 者由道聲出版社出版 ，無編號者由台灣台南神學院出版 。

參考書Reference Books

神學用語手冊
WOrdbook ofTheologicalTerms

聖經地圖 CT2205
Student ,5 Blble Atlas

新約希臘文基本教材
Elements of N . T Greek

聖經神學辭彙CT0707A
Theological WOrdbook ofthe Bible

英漢宗教字典Tsl 085
Engllsh一Chlnese Religious Dlctionary

舊約 old Testament

舊約導論 TS1014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韋氏舊約導論 TS1042
The Old Testament : l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舊約神學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舊約中的人觀
Man in the Old Testament

死海卷軸
The Ancient Library ofQumran

以色列史 CT1417A

A Histo取of lsrael

霍砍 · 龔書森著 （精裝）
Kong, S, S, HolthS

盧立編著

Rowley, HH

郭得列著 （平裝 ）

Kuo, Andrew T L .

黎加生著

Richardson,Alan

鄧肇明編 （精裝）
Dunn , Joe

楊以德著 （精／平裝 ）

Young, EdwardJ

阿多 · 韋瑟著 （精／平裝）
Welser , Artur

艾德門 · 雅各著（精／平裝）
Jacob, Edmond

埃柯特著 （平裝）
Eichrodt, Wdther

小克羅新著 （平裝）

Cross, F. M.

布賴特著

Bright , John



聖經的時代 TS 1084
T】Ic Blbllcal Perlod from Abraham to Ezra

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上冊CT0447A
The InterPrcter’5 Bible一Old Testament

  ArticlesVo 】 l

聖經考釋大全 ：舊約論叢下冊 CT0448A

The Interpletcr’5 Biblc一Old Testalnent

Articles Vol ! !

奧布銳特著 （平裝 ）

A lbright 災 F

奧伯萊等著
A lbrlght WF & others

伊爾文等著

lrwln , WllliamA & others

新約New Testament

新約聖經探源 cT0555八
U Ilderstandi廈19 the New Testamellt

新約歷史 CTO" 6A

A New Testalllent Hlstory

聖經考古學
B ibllcal Arcllaeology

新約導論cT0559A
The New Testanlent it、Background

  Growth alld Content

四福音真貌一 福音書的素材 、
結構與主題（新版）cT0456
T 11e Nature ofthe Fo:lrGospels一Th。

  Matcrials , Str ,Ictures and Themes of

the Gospels(New Edllloll )

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

神在基督裡CT0957A
God was In Christ

上帝家裡的人CT0963A
Tlle Household ofGod

新約聖經中的教會諸表象
lmages oftheChurchlntlleNT

新約的洗禮TS1017
Baptisnl ]n the New Testament

朮卜霍華 、楊富蘭著
Kee, H. C. , YoungF 以

腓爾遜著
F 11son, FV

埃涅斯 、賴特著 （精／平裝）

Wrlght G. Erncst

麥資基著

Metzgcr, B. M

黃根春著 （平裝）
Erlc, KC W( mg

貝利端納著
Baillie , D . M

牛畢真著

Newbigin , L

保羅 · 邁尼亞著 （精裝）

M Inear , Paul 5 .

庫以曼著 （平裝）
Cu !lmann , Oscar



聖餐之信仰與實施TS10況
ELlcharlstlc Faith alld Practlce

新約基督論 TS 1 021

The Chrlstology oftheNewTestanletlt

基督教教義綱要 上冊＇下冊
Outl !nes ofChrlstlan Doctrlne

  Vo 1 1 and Vol 11

改教運動與大公教會TS 1015
Reformatlon and Catholicity

近代神學思潮 CT0973（修訂本 ）
What Present一Day Theologians are

Thlnking(Revised)

聖禮的神學TS 1052
Theology ofthe Sacralnents

系統神學 （第一卷）
Systemat,c Theo]ogy(Voll )

中庸基督教
Chrlstlanlty at Centre

福音的神學一 導論
Evange]Ical Theology一An 1lltroductl()n

基督教教義八講
( hrl ’ tlan Doctrlnc

畢允國答 （精／平裝）

Brllioth Yngve

庫以曼著 （精／平裝）
Cullmann , Oscar

麻庫士 ·華德著 （精裝）

恥hrd , A Marcus

奧連著 （精／平裝）
Aulen , Gustaf

韋廉士著
Wllllams , Danlel D .

貝利端納著
Baillie, DM

田立克著 （平裝）

Ti ]1 ich, Paul

希克 ·約翰著 （平裝）
H Ick, John

卡爾 ·巴特著 （平裝）

Barth , Karl

（平裝）
J 5 Whale

護教學ApologeticS

人怎樣認識神TS 1 023
()u 1 Knowledge ofGod

基督教護教學Tsl 030
Chllstlan Apologetlcs

今日科學與信仰
Sclence and Falth Today

角色與真我CTI 2 1 sA
The Personage and The Person

(The Meall.ng ofPersons)

貝利約翰著 （精／平裝）
Ball 】le . J .

黎家生著 （精／平裝）
R Ichardson , Alan

白禮約翰等著 （平裝）

Baillie , John and others

杜尼耶著

Tournler , Paul



聖經的本質和權威
The Nature and Authorlty ofthe Bible

認識現代神學
How Modern Should Theology be?

聖經解釋學導論
H ihlical HenneflCutiCg 八n IntToduCt10fl

亞貝然 �精裝）
Abba, Raylllond

赫莫特 ·帝立克著 （平裝）
Thielicke, Helmut

夏達理著 （平裝）
Daniel J Adalns

基督教倫理學christian Ethics

基督與文化
Christ and Culture

追隨基督Tsl 024
The Cost ofDisclpleshlp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CTo202A
Chllslianlty and Soclal Change in Chlna

基督教與中國思想CTI 216A
Christianity and Chlnese Thinking

教會與急變的社會cTI 3 1 6A
The Churches and Rapid Social Change

尼布爾理查著 （精／平裝）
Nlebuhr , H . Richard

潘霍華著 （平裝）
Bonhoeffe 取D .

吳利明著

Ng Lee Ming

謝扶雅著

Zia, NZ

亞伯力著

Abrecht ,Paul

教會歷史church History

基督教會概覽Tsl031
Chrlstendom

基督教會史CT1404A （修訂本）
LI .story oftheChristianChurch (Revlsed)

實踐神學Practical Theology

宗教教育原理的檢討 CTI 530A

The Teaching Ministry oftheChurch

宗教教育的興起 CTls3lA
The Rise ofChrlstian Education

應世的宗教
Honest Rellgion for Secular Man

信徒神學
A Theology ofthe Lalty

莫南著 （平裝）
Molland , Einar

華爾克著
Walker , W.

司馬德著

Smart, J. D.

夏樂維著

Sherriil , L. J.

牛畢真著 （平裝）

Lesslle Newbigln

亨杜力克 · 克雷瑪著（精裝）
Kraemer, Hendrik



牧範學導言（11另4八
Prelhce to Pastoral Theology

基督教的崇拜 TS1039
Christian Worship

現代人與靈性生活 CTI 155（修訂本）
Modern Man and Sp,r.tualL,fe (Rev.sed)

傳播學文叢
Readings in Comlnunication

雅各的天梯
Jacob ’5 Ladder

喜爾州f納抓

Illltner , Seward

郭文特著 （精／平裝）
Garrett , T. S

杜理安著

Thurian, Max

賀識理編 （平裝 ）

Hormel, 5.

（平裝）

N icholls, William

宣教與世界宗教Mission and World Religions

使命的教會應有的結構
Structures for a Missionary Congregation

教會的宣教使命
The Mlssionary Nature ofthe Church

東方諸宗教
Religions ofthe East

基督教與其他宗教TS1043
Chrlstian Falth and Other Faiths

傅樂明 ，肯萊特台著（平裝）
F leming, Jo Wright, K.

約翰 · 布勞著 （精／平裝）
B]auw, Johannes

約瑟M · 北川著 （精裝）
Kitagawa, Joseph M.

廖超几著 （精／平裝）
Neill , Stephen

宗教哲學Philosophy ofReligion

信仰的能力
Dynamics of Falth

生之勇氣
The Courage to Be

宗教哲學
Philosophy& Religion

宗教哲學
Philosophy& Religion

我與你CT1220A
1 andThon

保羅 · 田立克著 （平裝）

Tillich , Paul

保羅 · 田立克著 （平裝）
Tillich , Paul

波多野精一著 （精裝）
Hatano , S

劉易士著 （精裝）

Lewis, H. D .

馬丁布伯著
Buber , M詛 in



基豎教神學教育叢書0

基督教會史 增訂本

華爾克

謝受靈

趙毅之
章文新

東南亞神學院協會香港分會

楊緒烈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陳嘉明

馮壽松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香港九龍柯士旬道 140一142號 14樓
電話 二2367 8031 傳真 ：2739 6030

香港九龍油麻地東方街 10 號地下

電話 ：2385 5880

信德印製廠有限公司

著

譯

譯

訂

編

原

原

修

校

主

編委主任 ：

製
面
人
者
輛

    

行
版
瓣

編

封

發

出

文藝書室 ：

承 印 者 ：

一九七○年五月初版

二00 五年二月十版

版 權 所有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ion Serles4

History ofthe Christian Church

Author : Willlston Walker

Translators : SL .Hs,eh(Orlginal ) , lsaac Chaw(New Edit ,on)
Revlser : Francls P Jones

ChlefEdltor : Assoclatlon ofTheologlcal Schools In South EastAsla

D lrector ofProgramme : YeowChoo 一Lak

Productlon and Edlting : Chlnese Chrlstlan Llterature Councll Ltd
Cover : Alex Chan

Publlsher: Fung Sau Chung

F lrst Edltlon : May 1970

Tenth Edltlon : February 2005

A 11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CHRIST 】AN LITERAllJRE COUNCIL LTD .

14/ F. 140一142AustlnRoad , Kowloon , HongKong
1 必1: 2367 803 1 Fax : 2739 6030

I日一ma ,1 90@ cclcbizcomhk 〝／e bsite : wwwhkcclcltdorg

Cat No CT1404A lm ] 30 ISBN 962 一294 一260 一1



伸
。
近
代
學
者
對
於
他
出
生
的
年
代
問
題
，意
見
大
不
一
致
，其
間
相
差
有
自
一
一
五
年
至
一
四
二
年
之
久
，
這
與

第
四
福
音
著
作
人
為
誰
的
傳
述
大
有
關
係
。
但
主
張
較
晚
年
代
者
的
意
見·

大
概
較
為
正
確
。
後
來
他
由
小
亞
細

匪
搬
到
層
仰
（在
現
在
的
匯
國
）
去
了·

在
那
一畏
作
長
老
。
一
七
七
年·

磨
仰大
遭
逼
迫·

但
幸
其
時
他
已
奉

派
往
囉
屬
去
了
；
等
到
他
公
畢
同
來·

濬
仰
的
教
會
選
立
他
繼
陂
限
儲

（
勿ot

口in

。
）
為
主
教

·

因
隊
氏
已
於

逼
迫
中
為
道
殉
難

。
他
在
那
裹
作
主
教
直
到
逝
世
（
約
在
二
○
○
年
）
。
他
的
主
要
著
述
反
異
端

（
＞
嘔
甘
籌

鼾re
s

一。s
騙
）
，
大
約
寫
於
一
八
五
年

，
專
為
反
對
諾
斯
底
各
派
異
端
而
寫
，
但
也
間
有
表
示
他
自
己
的
神
學
觀

點
。

    

隆
氏
是
在
際
庫
贓
陸
遺
傳
中
長
大
的·

後
半
生
又
住
在
矯
爐

（。
。
江

·

他
不
但
在
地
理
上
溝
通
了
當
代

的
東
西
，
而
且
在
神
學
田）想
上
，
也
可
以
說
他
是
學
貫
當
時
之
東
西
舊
新
二
派··

一
派
講
約
翰
與
伊
格
那
丟
的
神

學
，
一
派
為
護
教
士
及
門
大
公
』
教
會
運
動
所
代
表
的
思
想
。
愛
氏
富
於
宗
教
熱
情
，
喜
歡
研
究
得
救
問
題
。
他

根
據
除
廉
與
隨
隱
廓
匡
所
講
基
督
為
第
二
啞
儅·

為
新
人
類
之
創
始
者
一種
田）想·

進
而
闡
釋
之
。
他
確
證
創
造

的
善·

說
上
帝
創
造
了
第
一啞
陰·

他
原
來
是
善
的·

永
生
不
死
的
；
但
因
啞
噹
背
逆
上
帝
，
他
的
良
善
與
永
生

均
已
失
去
。
人
在
亞
當
裹
面
所
失
落
的
，
在
基
督
裹
面
恢
復
了
，
那
成
了
人
身
的
洛
各
思
，
完
成
了
那
一件
未
竟

之
功
。
基
督
在
祕
自
己
裹
面
以
相
反
的
程
序
「
重
演
」
了
亞
當
墮
落
的
各
階
級
，
正
如
亞
當
降
下
的
梯
級
，
他
一

步
一
步
走
上
去
。
『
我
已
說
明
，
上
帝
的
兒
子
並
非
在
耶
穌
降
生
時
方
始
存
在
，
禮
自
始
即
與
父
同
在
；
不
過
，

            

第
二
期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康
士
坦
丁

一0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在
禮
屈
身
成
人
時
，
訑
便
開
始
了
一個
人
類
的
新
體
系
，
用
一
種
顯
而
易
見
的
方
法
，
賜
給
我
們
得
救
之
恩
；
所

以
凡
我
們
在
庫
儅
裹
所
失
落
的
�

即
上
帝
的
形
像
�

我
們
可
以
在
基
督
耶
穌
裹
恢
復
過
來
』
。
【
註
二
】
愛

氏
將
基
督
所
作
成
的
這
種
工
作
，總
括
在
一
句
名
貴
的
話
中
：
我
們
跟
隨
「那
惟
一
真
實
可
靠
的
師
傳
，上
帝
的
道
，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
因
著
訑
的
大
愛
，
成
了
我
們
的
樣
子
，
好
使
我
們
成
為
訑
自
己
的
樣
子
」
。
【
註
三
】
基

督
也
是
上
帝
的
完
全
啟
示
。
【
註
四
】
照
隨
氏
的
見
解·

我
們
藉
看
聖
餐
與
基
督
聯
合·

甚
至
在
肉
體
上
也
是
如

此
。
這
種
觀
點
是
隨
際
陸
贓
隘
與
隨
嘶
叮
一派
的
田－想
而
來
。
【
註
五
】
唆
氏
以
基
督
為
人
類
新
的
首
領·

為
第

二
磨
〔·

隨
著
這
學
說
而
來
的
是
基
督
的
母
親
為
第
二
廈
鮭
。
『廈
鮭
背
逆
的
結
果·

為
廳
隴
的JlK

服
所
消
除

了
。
因
為
凡
為
童
女
廈
匯
的
不
信
服
所
緊
緊
束
縛
的·

都
為
童
女
馮
同
啞
的
信
心
所
解
放
了
』
。
【
註
六
】
這
種

希
奇
的
說
法·

實
開
崇
拜
童
貞
女
矚
同
啞
之
先
河·

在
後
來
基
督
教
歷
史
上
佔
最
重
要
的
－
頁
。
在
有
些
問
題

上
，
凌
氏
也
是
個
守
舊
派
。
相
信
基
督
快
要
復
臨
的
觀
念
，
在
他
的
時
代
已
漸
趨
消
沉
，
加
以
由
孟
他
努
主
義
所

引
起
的
爭
辯
，
致
使
這
觀
念
幾
乎
完
全
消
滅
。
但
在
匯
氏
思
想
中
，
這
種
觀
念
依
然
光
芒
萬
丈
，
他
依
然
在
想
望

著
世
界
會
奇
異
地
更
新
。
【
註
七
】陵
氏
也
把
漸
喲
與
潘
喲
等
量
齊
觀
，
看
為
均
有
聖
經
地
位
。

門
註
一
】
：
參
以
上
第
四
段
。

t

註
二
】
：
反
駁
異
端
第
三
部
十
八
章
一
節
；
參
尼
西
亞
前
期
教
父
選
集

jlj

、d
lrj

’
j

領J
’

j

電Jj

甩J

〝Jkj
�
萬
■j

’

＇
、

r

、

‧
口
�j

’

一
○
八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
部
第
二
卷
）
八
十



［
註
三
」

鬥
註
四
】

［
註
五
】

［
註
六
］

［
註
七
］

  

九
頁

。

：
返
憑
【第
五
部
序11

1
1口；

參
同
上
書
一六
五
頁
。

：
同
上
第
四
部
二
十
章
七
節
；
參
同
上
書
一
三
三
頁
。

：
同
上
第
四
部
十
八
章
五
節
，
參
同
上
書
一
二
九
頁
。

：
同
上
第
三
部
二
十
二
章
四
節
，
參
同
上
書
九
十
八
頁
。

：
同
上
第
五
部
三
十
三
章
三
節
，
參
同
上
書
一九
六
頁
。

第

七
段

特
土
良
與
居
普
良

峙
匡
浪
（〞rtu

lli
。
）
在
古
教
會
歷
史
中
可
說
是
一位
個
性
最
強
的
人
物
。
約
當
一五
○
至
一
五
五
年
左

時
氏
生
於
咖
隊
陳·

他
的
先
世
乃
富
有
之
外
邦
人
。
他
專
門
研
究
法
律·

學
成
後·

在
羅
馬
執
業
律
師
。
除

本
身
職
業
之
外

許
就
是
在
羅
馬 ·

他
又
精
治
哲
學
史
學·

精
通
晞
匯
文
。
他
悔
改
皈
依
基
督
約
在

。
歸
正
之
後
，
他
以
從
前
同
樣
毅
力
精
神
來
研
究
基
督
教
著
作
，

他
歸
正
後
不
久·

他
同
到
了
陛
偉

·

作
了
當
地
教
會
長
老·

直
到
逝
世
（
約
二
二
二
�

一

龐
馮
教
會
發
生
關
係
之
初·

皇
帝
隱
匯
隄
海
隨
雕
防
嘶
（
驗
鷺im

i

。se
v

。。
。
一九
三
�

一

年
正
在
阮
匪
一
帶
地
方
發
動
逼
迫
教
會
的
運
動·
這
種
運
動
激
起
了
他
清
教
徒
的
本
性·

第
二
期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康
士
坦
丁

一
九
○
至
一
九
五
年
之
間

不
弘姍
其
為
正
道
抑
為
異
端

三

五
）

一
一
一
）

使
他
對
於
孟
他
努
主
義

一0

九

邊
合田其
與

二
○
二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一0

課
表
同
情
。
這
種
主
義
的
禁
慾
田）想
和
出
世
態
度
使
他
深
受
感
動
。
二
○
○
年
，
他
離
開
了
當
時
的
『
大
公
騙
教

會
。
自
是
以
後
，
終
其
一
生
，
他
嚴
峻
的
批
評
那
個
教
會
，
向
它
常
提
抗
議
，
顯
然
的
他
已
另
起
爐
鼇
，
創
設
他

自
己
的
教
派
。

    
自
一
九
七
年
起
特
土
良
從
事
著
述
，
以
護
衛
闡
釋
基
督
教
要
道
為
己
任
，
直
至
二
二
○
年
。
在
教
會
名
作
家

中·
用
拉
丁
文
寫
作
的
，
他
要
算
第
一
人
。
在
他
的
時
代·

甚
至
囉
馮
教
會
的
領
袖
也
用
晞
匯
文
寫
作
。
他
的
作

品
，
文
體
流
暢
，
田一
想
活
潑
而
包
含
諷
刺
。
他
的
寫
作
態
度
很
像
辯
護
士
出
席
公
庭
。
他
對
於
反
對
他
的
人
，
常

常
作
不
公
允
的
表
示
，
而
他
自
己
的
主
張
亦
非
全
無
矛
盾
。
但
他
為
人
熱
情
，
因
此
他
的
作
品
往
往
感
人
甚
深
。

他
真
富
得
起
拉
丁
神
學
鼻
祖
之
尊
稱
。

    

特
土
良
並
非
一
般
憑
空
設
想
的
神
學
家
可
比
。
他
的
思
想
大
概
是
源
出
於
一
般
護
教
士
和
障
匯
陋
，
也
有
些

受
際
陸
廉
陸
一
派
相
傳
的
影
晌·
更ffi1］
重
於
廝
侈
廄
學
派
及
法
洽
觀
念
。
他
受
過
囉
臨
文
化
的
洗
禮

·

謹
守
秩

序
，
尊
重
權
威
；
每
遇
問
題
，
他
無
不
以
司
法
的
頭
腦
，
作
精
確
的
判
斷
，
是
以
許
多
神
學
概
念
，
在
他
以
前
，

人
們
只
能
作
模
糊
的
理
解
，
經
他
精
確
解
明
之
後
，
就
不
復
有
所
猶
豫
了
。

    

依
特
土
良
看
來
，
基
督
教
乃
屬
神
的
大
愚
拙

卻
較
人
類
最
高
的
哲
理
更
為
聰
明
，
與
當
代
哲
學
田）想
絕
無

協
調
之
可
能
。
【
註
一
】
其
實·

時
氏
大
多
是
拿
嘶
侈
啞
學
派
的
眼
光
來
看
基
督
教
。
基
督
教
的
主
要
功
用
在
乎

認
識
上
帝

。
基
督
教
根
據
於
理
性
與
權
威
�

所
謂
理
性
就
是
人
的
靈
魂
，
）、靈
魂
的
本
性
合
乎
基
督
教
』
。



【
註
二
】
權
威
出
自
教
會
，
但
只
出
自
正
統
教
會
，
因
為
只
有
正
統
教
會
保
有
真
理
，
藉
著
信
經
而
說
明
，
也
只

有
正
統
教
會
有
動
用
聖
經
之
權
。
【
註
三
】
一
如
陣
隱
所
講·

他
以
為
正
統
教
會
就
是
與
使
徒
們
听
設
立
的
教

會
在
信
仰
上
相
符
的
教
會
，
使
徒
的
遺
傳
藉
看
歷
任
的
主
教
的
傳
遞
，
保
存
在
這
些
教
會
中
。
【
註
四
】
這
種
言

論·
是
特
氏
尚
未
與
『
大
公
』
教
會
脫
離
關
係
以
前
所
發
。
好
像
除
廝
付
和
二
世
紀
中
一
般
外
邦
基
督
徒
思
想

一
樣
，
特
氏
把
基
督
教
看
作
一
種
新
的
律
法
。
鬥
耶
穌
基
督
－－

·

⋯
⋯
傳
講
新
律
法
與
為
天
國
的
新
應
許
』
。
【
註

五
】
受
洗
是
入
教
的
條
件
，
因
為
洗
禮
將
人
從
前
所
犯
的
罪
盡
行
洗
去
。
『
我
們
之
所
以
得
享
自
由
，
進
入
永
生

之
境
，
乃
是
藉
看
水
的
聖
禮
，
因
為
它
把
我
們
往
日
在
黑
暗
中
所
犯
的
罪
都
洗
滌
淨
盡
了
。
』
【
註
︷/＼
】
那
些
領

受
了
洗
禮
的
人
，
從
此
以
後
，
要
『
努
力
競
賽
於
得
救
之
途
，
爭
取
上
帝
的
恩
賞
。
』
［
註
七
】

    

自
保
羅
以
後
，特
氏
對
於
罪
的
感
覺·

較
之
任
何
基
督
教
作
家
為
深·

他
的
言
論
思
想
大
大
的
促
進
了
肚
口

教
會
中
對
罪
與
恩
的
概
念
。時
氏
也
講
過
原
罪
的
道
理
，
不
過
所
講
尚
未
自
成
一
家
，
而
在
見
解
上
也
有
些
未
能

一
致
之
處
。
『
除
了
由
於
魔
鬼
作
祟
所
加
入
於
人
之
靈
魂
裹
面
的
邪
惡
以
外
，
還
有
一種
前
在
的
邪
惡
，
就
是
一

種
自
然
的
邪
惡
，
由
靈
魂
敗
壞
的
根
源
中
發
動
起
來
。
』
鬥
註
八
】
但
『
上
帝
的
恩
典
誠
然
是
比
較
人
之
本
性
更

有
效
能
。
』
【
註
九
】
至
於
恩
典
的
本
質
如
何
，
他
並
沒
有
仔
細
講
解
。
但
其
中
當
然
不
只
包
括
「罪
得
赦
免
」
，

【
註
一
○
】
也
有
「
靈
感
的
恩
典
」
；
由
於
這
種
恩
典
的
灌
注
，
於
是
人
的
自
由
而
輕
弱
的
意
志
，
能
力
驟
然

增
加·

得
以
秉
公
行
義
。
【
註
一
一1

據
囉
降
廝
（g
。，
）
的
研
究·

這
後
一種
概
念·

關
係
後
來
西
方
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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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一
二

教
界
的
神
學
思
想
至
深
且
鉅·

卻
是
源
出
於
嘶
侈
啞
派
。t

註
一二
］
得
救
雖
說
是
本
乎
恩·

人
的
努
力
卻
也
大

有
關
係
。
雖
說
上
帝
赦
免
人
在
未
領
洗
以
前
所
犯
的
罪
，
但
對
於
領
洗
以
後
所
犯
的
屝
，
人
必
須
甘
心
樂
意
的
用

犧
牲
禁
慾
的
方
法
來
作
補
贖
。
一
個
人
愈
多
刑
罰
他
自
己
，
上
帝
就
愈
少
刑
罰
他
【
註
一
三
】
。

    
特
土
良
的
著
述
影
晌
後
世
神
學
田）想
最
大
的
，
要
算
他
為
洛
各
思
基
督
論
（g

他sC

可isto
lo

離
）
所
作
的

定
義
，
不
過
他
不
大
用
洛
各
思
這
名
詞
，
很
喜
歡
用
一
個
「
子
」
字
來
代
替
。
他
把
衍氾個
名
詞
的
含
義
擴
大
，
越

出
小
亞
細
亞

一
派
神
學
家
所
講
，
更
越
出
一
般
護
教
士
所
講
範
圍
以
外
，
但
以
他
注
重
法
治
的
頭
腦
，
對
這
名

詞
講
解
之
清
晰·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
在
這
問
題
上·

他
的
主
要
作
品
為
駁
膽
澆
涵
臣
（
＞
魁
甘
件P

ra
x

。，
）
是
作

於
他
祟
奉
孟
他
努
主
義
時
期
。
他
講
解
上
帝
的
神
格·

所
用
術
諮
甚
至
與
一百
餘
年
之
後
泥
涵
啞
鰭
翹
所
講
相
去

不
遠
。
「
藉
著
實
質
的
合
一
，
均
歸
於

一
；
雖
說
這
種
分
配
的
奧
妙
依
舊
存
在

，
可
是
我
們
能
說
它
將
一
分
為

三
；
依
次
而
論lllJ

為
：
父
、
子
、
聖
靈
；
這
三
位
卻
不
是
就
實
質
言
，
乃
就
形
式
言
；
不
是
就
能
力
言
，
乃
是
就

表
現
言
，
因
他
們
乃
同
一實
質
，
同
一要
素
，
同
一
能
力
，
正
如
在
一
位
上
帝
之
下
，
算
為
有
這
些
等
第
，
這
些

形
式
，
這
些
狀
況
，
藉
父
、
子
、
聖
靈
，
的
名
目
說
明
出
來
。
」
【
註
一
四
】
他
用
「
位
格
■一
【
註
一
五
】
一
名

詞
，
說
明
神
格
中
之
分
別
，
然
而
這
名
詞
沒
有
我
們
現
在
「
人
格J

的
意
田）
，
而
有
形
式
表
顯
的
意
思
。
這
個
寶

質
的
合
一
，在
階
陸
頃
田）想
中
是
屬
物
質
的
，因
為
他
的
田）想
飽
受
了
嘶
侈
啞
學
派
的
洗
禮·

以
為
「上
帝
是
個

韶·

－⋯
⋯
因
為
靈
也
有
它
自
成
一類
的
身
體
寶
質
」
。
【
註
一
六
】
用
同
樣
精
確
的
講
解·

附
吐
頃
把
基
督
為
人



與
神
的
兩
方
面
加
以
區
分
。
「
我
們
在
耶
穌
一
生
可
以
看
見
神
人
二
境
，
並
非
混
合
一
起
，
乃
是
神
與
人
聯
合
在

  

一
人
身
上
」
。
【
註
一
七
】
既
然
子
與
靈
均
由
父
分
出
，
所
以
子
與
靈
乃
屬
於
父
。
【
註
一
八
】
這
種
從
屬
的
教

理·

前
已
見
之
於
護
教
士
著
述
中
，
今
在
時
氏
洛
各
思
基
督
論
中
更
為
顯
著
，
直
到
澳
咕
嘶
你
之
世
。
這
樣
的
定

義
，
不
是
全
憑
哲
學
的
探
討
所
能
產
生
的
，
必
得
要
出
自
一
位
律
師
的
頭
腦
，
司
法
的
眼
界
。
所
謂
三
位
一體

（
→
汰ni
。a8

）
、
實
質
（su

b
sta

n
tia

）
、
聖
禮
（留
寫
必日
。。合
日
）
、
補
贖
（Sa

ti

以ace
re

）
、
功
德
（膩
需itu

m

）
、

等
類
專
門
的
術
語
，
在
神
學
的
應
用
上
已
成
慣
例
，
時
氏
實
為
首
創
。
因
為
〔這
綠
故
，
他
在
隱
你
神
學
中
留
下
了

永
久
的
紀
念
。

    

腫
虞

（
夕
黑
審
；
）
奉
階
陸
浪
為
師·

從
許
多
方
面
說
來·

他
都
得
了
時
氏
思
想
的
真
傳
。
賺
虞
大
約

以
二0

○
年
生
於
加
大
果
，
終
其
一
生
都
是
住
在
那
個
城
裹
。
他
的
家
境
富
裕
，
受
過
高
深
教
育
，
後
來
成
了
修

辭
學
的
名
師
。
約
在
二
四
六
年
時·

他
決
志
崇
奉
基
督
教
，
僅
二
、
三
年
後
即
膺
選
為
伽
伏
陳
主
教
，
他
執
行
主

教
職
權
的
才
幹
是
很
大
的
，
雖
沒
有
他
的
先
生
特
土
良
那
樣
的
天
才
，
卻
是
在
待
人
接
物
上
富
於
恩
情
厚
意
。
他

逃
避
了
二
五
○
年
教
會
所
遭
的
逼
迫
，
但
到
了
二
五
八
年
逼
迫
又
來
時
，
他
卻
挺
身
而
起
，
亳
不
退
縮
，
卒
至
為

道
捐
軀
，
身
首
異
處
。
後
世
教
會
對
於
古
代
教
會
領
袖
之
推
祟
，
出
乎
陪
氏
之
上
者·

實
不
多
見
。

    

在
居
普
良
的
思
想
中
，
我
們
可
以
找
到
一
些
說
法
，，為
後
來
「
大
公
」
教
會
之
發
展
作
張
本
。
例
如
他
說
，

教
會
是
由
基
督
徒
組
合
的
，
一
個
有
形
的
正
統
社
團
。
「
只
有
一
位
上
帝
，
一
位
基
督
和
一
個
教
會
，
由
主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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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一
四

設
立
於
磐
石
上
的
一
個
權
位
（
即t

教
制
）
」
【
註
一
九
】
「
無
論
是
誰
，
也
無
論
他
是
什
麼
人
，
他
如
果
不
屬

基
督
的
教
會
，
便
不
是
基
督
徒
。
」
【
註
二
○
】
「
凡
沒
有
教
會
為
母
的
，
也
不
再
有
上
帝
為
父
。
」
【
註
二
一
】

「
在
教
會
以
外
，
沒
有
救
法
」
。
［
註
二
二
】
教
會
之
合
一
，
基
於
主
教
之
合
一
，
「
所
以
你
們
應
當
知
道
，
主

教
在
教
會
裹
，
教
會
又
在
主
教
裹
；
假
如
有
人
不
與
主
教
同
在
一
處
，
他
就
不
在
教
會
以
內
了
」
。
【
註
二
三
】

「
主
教
制
是
完
整
不
可
分
的
，
它
的
每
一部
分
又
有
它
自
成
一體
的
管
治
。
」
【
註
二
四
】
這
末
後
的
引
語
听
惹

起
的
辯
論·
至
今
猶
未
解
決
；
問
題
是
：
屋
漫
說
這
句
話
的
意
田）yII

底
是
什
歷
？
他
是
否
說·

一
切
主
教
都
可

同
等
分
享
主
教
制
的
威
權·

好
像
說
主
教
制
的
威
權
是
每
一
主
教
所
有·

也
是
一
切
主
教
所
共
有
？
還
是
主
張
囉

馬
的
主
教
權
在
其
他
主
教
之
上
？
他
確
實
引
用
了
太
一
六
章
－

-I

－
八
＋
九
節
。
【
註
二
五
】
他
把
險
鵑
看
作
標
準
主

教
，
也
將
羅
馬
看
作
「
首
屈
一
指
的
教
會

，
一
切
聖
職
的
合
一
，
都
須
以
它
為
源
頭
。
」
【
註
二
六
】
在
他
看

來·

羅
馬
約
教
會
實
有
最
高
的
尊
嚴
；
雖
說
他
以
囉
馮
的
主
教
為
首
席
主
教·

卻
未
承
認
他
的
權
柄
高
過
其
他
有

同
等
職
位
的
主
教·

他
也
並
未
承
認
囉
矚
的
主
教
有
判
斷
其
他
主
教
的
威
權
。

    

居
普
良
的
言
論
思
想
，
對
於
聖
餐
教
理
之
發
展
，
極
關
重
要
，
因
為
在
他
的
田）想
中
，
已
有
一
點
，
指
明
聖

餐
禮
是
教
會
祭
司
（
神
甫
、
牧
師
）
對
上
帝
所
獻
上
的
祭
物
。
這
一
層·

容
在
以
後
討
論
。
倨
氏
對
於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看
法
，
也
如
同
特
土
良
一
樣
，
抱
禁
慾
田）想

。
他
看
為
道
殉
難
的
人
是
結
百
倍
的
果
子

；
自
願
守
獨
身
的

人
，
結
六
十
倍
的
果
子
。
鬥
註
二
七
】



、
〞
‘濺j

、

勰
，’

＇

〝

j

，
州

‘l
.

jJ

才

Jj

、

．
、

弋

．1

r

註
一1

：
法
規
（
吧
結
饞i

鷺
斤
。
）
七
章
。

鬥
註
二
田
：
辯
護
書
（
＞
吧
一。雙
審
十
七
眾
。

t

註
一

1
1

U

：
砝
漁
汗
三
至
十
九
章
。

r
註
四
】
：
同
前
三
十
二
章
。

t
註
五
田
：
同
前
十
三
章6

【
註
六
】
：
論
洗
禮
（
中
名tism

）
一
章
。

t

註
七
】
：
論
悔
改
（
因ep

e
n

ta
n

ce

）
六
章
。

t

註
八U

：
需
魂
（
。e

>
n

im
a

）
四
十
一
章
七

【
註
九
】
：
同
前
，
二
十
一
章
。

［
註
一○
】
：
綸
既
瞻
，十
章
。

鬥
註
一
一
】
：
論
忍
耐
，
一
章
。

［
註1

一一】
：
渺
曦
陳
岡
瘁
滿
（冒i
＂昤

a
d

。。
計
。stu

a
i

昌
，
、
，
、me

。較es

參ic

妒g

）
。j

＼四
頁
，

【
註
一
三
甲·

憑
偎

，1

一，
九
章
。

【
註
一四
】
：
陬
卹
澆
晒
啞
；11

章

【
註
一
五
】
。·

同
前
，
十
二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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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一
，一／

\

L

註
一
六
】
：
同
前
，
七
章
。

【
註
一七
曰
：
同
前
，
二
十
七
章
。

t

註
一
八
】
：
同
前
，
七
，
九
章
。

t
註
一
九1

：
書
信
集
（)

tt

魚8
)

,
3

9-
4

3:
5

。

鬥
註
二
○
】
：
同
前
，51

�
弱
：
吳
。

L

註
二
一
】
：
綸
廠
膾
疸
以d

。翁o
f

子
。c

口。答
）
，
六
章
；
涅
媒
際
獻
繃
廠
戊
隱
爍
（一基
督
教
名
著
集
成
第
一部

          
第
二
卷
二
九
四
�
五
頁
）
。

r

註
二
二
】
：
書
信
集
，72-

7
3:

2
1

。

L

註
二
三
⋯］

同
前
，68-

6
6:

8
0

［
註
二
四
】
：
綸
冰
增
伶
卜
，五
章
；
見
同
上
譯
本
二
九
四
頁
。

L

註
二
五
丫
－例
如
：
綸
廠
膾
瞳
。
，
四
章
。

L

註
二
六U

：
書
信
集
，54-

5
9:

1
4

0

t

註
二
七
一
：
同
前
，76

。·6

。

第

入
段

西
方
教
會
在
洛
各
思
基
督
論
上
所
獲
勝
利

雖
說
「
大
公
」
教
會
抗
拒
儲
嘶
底
派
的
思
想
得
了
勝
＄

[J
·

雖
說
倡
導
洛
各
思
基
督
論
的
神
學
家
，
如
第
四
福



音
的
作
者
，
游
斯
丁
、
愛
任
紐
、
以
及
特
土
良
等
均
為
有
創
作
天
才
的
田）想
家
，
然
而
此
種
基
督
論
並
未
為
當
時

一般
信
眾
所
公
認
。
到
了
一四
○
年·

陘鬨
在
囉
馮
所
講
的
基
督
論
不
是
屬
嗣
子
論
的·

被
淡
瞻
翹
上
也
沒
有

洛
各
思
的
教
理
。
特
土
良
概
言
當
時
（
二
】
三
�

二
一
八
）
一
般
情
形
說
：
「．田〕想
簡
單
的
人
�

我
也
不
說

他
們
是
不
學
無
識
的
人
�

在
信
眾
常
佔
大
多
數
，
這
大
多
數
的
人
對
三
位
合

一
的
道
理
，
總
是
望
而
生
畏
，
根

本
原
因
是
他
們
以
信
獨
一真
神
為
信
仰
準R

lJ

，
任
何
多
神
思
想
，
都
為
他
們
所
拒
斥
」
。
【
註
一
】
在
三
位
一
體

的
概
念
中
，
除
了
三
神
論

（
中ith
e

is

日
）
以
外
，
他
們
很
難
得
到
別
種
結
論
。
所
以
就
基
督
論
之
研
究
與
討
論

言
，
第
二
世
紀
之
最
後
十
年
，
與
第
三
世
紀
之
最
初
二
十
年
，
乃
為
最
關
緊
要
的
時
期
，
特
別
是
在
羅
馬
，
因
為

這
問
題
正
在
相
持
不
下
中
。

    

這
種
新
興
起
的
基
督
論
之
探
討
，
就
一方
面
言
，
可
說
是
間
接
由
隘
隴
廣
主
義
產
生
的
結
果
。
那
種
運
動
，

假
第
四
福
音
立
論
之
處
甚
多
，
且
公
然
宣
言
，
該
福
音
中
所
豫
言
的
聖
靈
時
代
，
即
以
那
種
運
動
開
其
端
。
因
為

這
綠
故
，
有
些
在
小
亞
細
亞
一
帶
地
方
反
對
孟
他
努
主
義
的
人
，
因
為
反
對
這
一
派
思
想
，
於
是
趨
於
極
端
，
連

第
四
福
音
及
其
洛
各
思
教
理
一
併
拒
斥
。
這
一
派
如
此
主
張
的
人
，
後
來
在
伊
皮
法
紐

（E

甘p
h

合
卸s?

�

四

○
三
）
著
作
中
，
諷
為
無
洛
各
田）派
（＞
了
他
乙

，
他
們
的
思
想
內
容
至
今
可
考
者
極
少

，
不
過
後
來
有
些
以

批
評
洛
各
思
基
督
論
聞
名
的
入

，
他
們
的
田）想
一
定
是
為
這
一
派
人
所
影
晌

。
這
些
反
對
派
通
常
稱
為
神
格
唯

一
論
者

（
冢o

n
a

rC
h

i

朧

）
�

這
名
目
乃
由
特
土
良
而
起
【
註
二

】
�

因
為
他
們
主
張
上
帝
唯
一
。
）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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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令
曰
史

一
一
八

神
格
唯
一
論
派
者
又
分
為
兩
個
不
同
的
派H

lJ

。
一
派
倡
言
耶
穌
被
上
帝
立
為
嗣
子
，
所
謂
動
力
的
神
格
唯
一
論
者

（。y

斗am
iC

 
M

o
n

a
rch

i

令s)

；
又
一
派fllJ

倡
言
基
督
不
過
是
那
唯
一的
上
帝
一
時
顯
現
的
形
相
，
所
謂
形
相
論
的

神
格
唯
一
論
者
（
冢
。計1

1
5

。ic

冢o
n

a
rC

h
ia#

s

）
。
這
樣
說
來
，
把
那
些
抱
洛
各
田）觀
念
者
一
併
算
起
來
，
羅
馬

在
第
三
世
紀
之
初
共
有
三
種
不
同
的
基
督
論
。

    
第
一
個
有
名
的
動
力
神
格
唯
一
論
者
為
提
阿
陰
匡
廝
（
田
才eo

偽o

時us,t

才e
 

ta
n

n
e

r

）·

綽
名
鞣
皮
匠
，
他
是

既
撇
問
（Byza
婦tiu

m

）
人
。
此
人
大
有
學
問
，
人
都
說
他
作
過
無
洛
各
田）派
的
門
人
，
不
過
他
也
不
全
與
他
們

同
意·

因
為
他
還
有
些
接
受
第
四
福
音
。
約
在
一
九
○
年
時·

他
到
了
囉
馮·

在
那
裹
他
倡
言
耶
穌
不
過
是
人·

為
童
女
所
生
，
一
生
聖
潔
無
罪
。
當
禮
受
洗
時·

基
督
（
或
作
聖
靈
）
降
臨
在
祕
身
上
。
在
提
氏
門
中
人
，
有
的

否
認
耶
穌
為
神
；
但
有
的
也
承
涊
在
禮
復
活
的
時
候
成
了
神
格

。
【
註
二
】
這
又
哄
我
們
想
起
來
黑
馬
的
基
督

論
（
參
第
五
九
頁
）
。
隄
氏
為
囉
隅
主
教
隊
囈
口
開
除
了
教
籍
；
但
他
的
工
作
，
為
另
一
位
名
提
阿
多
土
斯
者

（田才eo

斗otu
st

江。
。
。韶yc

才？ng?
)

（
綽
名
兌
換
銀
錢
者
）
及
啞
院
勵
成
侈
嗓
（>S

C
le甘od

o

。
。
）繼
續
著

推
進
。
這
兩
個
人
大
概
也
是
他
們
師
父
的
同
鄉
，
從
東
方
來
的
。
他
們
雖
努
力
想
在
『
大
公
』
教
會
之
外
，
另
立

一
個
與
之
抗
衡
的
教
派·

但
結
果
效
力
某
微
。
最
後
一
次
，
想
在
儸
臨
創
立
此
種
神
學
思
想
的
一
派·

為
一
名
哄

啞
倆
際
門
（>r

。

e
m

。。
）
者
（
二
三
○
�

四
○
�

二
七
○
）
，
但
當
是
時
也·

在
西
方
所
謂
動
力
神
格
唯
一

論
已
氣
息
奄
奄
、
無
可
挽
救
。
雖
說
如
此
，
在
歷
史
上
它
還
要
算
為
基
督
教
會
中
最
古
的
一
種
基
督
論
。



    

動
力
的
神
格
唯
一論
在
東
方H

lJ

較
為
矯
健
。
在
這
一邊
的
代
表
！
即
險
雕
晌
主
教
險
睡
險
馳
灼
除
廉
（勿
。l

床S
a

m
O

鋁
霽

約
自
二
六
○
至
二
七
二
年
）
。
此
人
聰
明
幹
練
，
長
於
政
治
手
腕
。
他
雖
也
稱
洛
各
思
為
上
帝
的

兒
子·

但
在
他
看
來
，
洛
各
思
不
過
是
聖
父
上
帝
的
一
種
屬
性·

並
非
成
為
有
位
格
的
。
感
動
了
摩
哂
和
眾
先
知

的
，
就
是
這
個
洛
各
田
）
。
耶
穌
是
個
人·

社
之
所
以
不
同
於
眾
，
是
祕
由
童
女
降
生
，
充
滿
了
上
帝
的
能
力
，
即

是
充
滿
上
帝
的
洛
各
思
。
藉
著
這
種
常
住
的
靈
感
，
耶
穌
在
意
志
上
與
上
帝
的
愛
結
合
為
一
，
但
沒
有
與
上
帝
合

成

一
體
。
這
種
聯
合
是
道
德
的
，
也
是
不
可
分
離
的
，
因
為
這
緣
故

，
上
帝
哄
基
督
從
死
復
活

，
賜
給
訑
一
種

有
代
表
性
的
神
格
。
在
二
六
四
至
二
六
九
年
間·

舉
行
了
三
次
會
議·

研
究
險
陸
險
陋
的
除
囉
之
觀
點·

在
最

後
一
次
會
議
上
，
他
被
革
除
教
籍
；
但
他
仍
憑
棧
不
去
，
直
到
最
後
奧
熱
良

（A

。relia

卹
）
皇
帝
把
他
逐
出
教

會
。

    

形
相
神
格
唯
一
論
者
較
之
動
力
神
格
唯
一
論
者
人
數
為
多
。
正
如
持
土
良
所
說
的
（
參
第
一
七
一
頁
）
，
他

們
的
言
論
容
易
受
草
眾
的
歡
迎
，
因
當
時
教
會
處
於
外
邦
多
神
主
義
四
面
包
圍
中
，
上
帝
唯
一
論
應
該
是
基
督
教

主
要
的
信
條
，
任
何
洛
各
思
概
念
或
動
力
神
格
唯
一
論
，
都
有
些
否
認
上
帝
的
唯
一
性
。
居
普
良
為
這
些
形
相
神

格
唯
一
論
者
起
了
個
綽
號
，
哄
做
聖
父
受
苦
派
（Pa

tri!P
a

S
S

ia
n

s

）
。
【
註
四
】
形
相
神
格
唯
一
論
的
領
袖
，
也

如
同
動
力
神
格
唯
一論
的
領
袖
一樣·

是
一
個
東
方
的
基
督
徒·

名
哄
儲
喊
嘟

（zo
e

t

。
）·

大
概
是
陸
隱
摩

人
。
這
兩
種
見
解
都
是
由
小
亞
鈿
亞
听
發
動
的
各
種
爭
辯
中
產
生
出
來
的
。
關
乎
諾
氏
的
事

，
少
有
可
考
，
只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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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二0

道
他
在

一
八
○
至
二
○
○
年
的
時
候
，
在
本
鄉
傳
說
『
基
督
就
是
聖
父
上
帝·

降
世
為
人
，
受
苦
受
死
的
都
是
聖

父
自
己
。
』
【
註
五
】
約
在
一九
○
年
時·

有
一
位
名
舶
陳
哂
啞
者
，
把
一－圯些
觀
念
傳
到
了
廉
馮·

舶
氏
乃
儲
氏

之
門
人
，
也
是
很
反
對
孟
他
努
主
義
的
。
特
土
良
因
為
自
己
是
孟
他
努
派
，
又
極
力
為
洛
各
思
基
督
論
辯
護
，
听

以
論
及
帕
氏
，
他
說
了
這
樣
的
話
：
「
帕
氏
在
羅
馬
作
了
兩
件
魔
鬼
的
工
作
。
他
趕
走
了
先
知
的
豫
言
，
引
入
了

異
端
。
他
把
聖
靈
趕
散
了·

把
父
上
帝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
。
［
註
六
】
過
了
不
久·

有
諾
氏
另
外
兩
個
門
徒··

一

名
伊
比
哥
諾
（鬱1

9
0

召s
)

，
一名
克
利
俄
密
尼
（cle

o

日en

露
）
，
到
了
羅
馬·

很
引
起
了
當
地
主
教
曆
廉
鯉

努
（ze

p
h

馮in
u

s
一
九
八
�

二
一
七
）
同
情
於
形
相
神
格
唯
一
論
的
田）想
（

)

    

與
形
相
派
基
督
論
永
久
發
生
關
係
的
一
位
著
名
神
學
家
，
就
是
撒
伯
流
（Sa

b
e

lliu
s

）
。
此
人
早
年
歷
史
不

大
可
考
，
他
在
羅
馬
講
學
大
約
在
二
一
五
年
。
在
要
義
上
，
他
的
神
學
田〕想
與
諾
氏
如
出
一轍
，
不
過
研
究
較
為

精
確
，
使
聖
子
與
聖
靈
各
有
一
定
的
地
位
。
父
、
子
、
聖
靈
，
為
一
而
不
分
的
。
這
是
獨
一
上
帝
的
三
個
名
稱
，

每
一
個
都
是
一種
顯
現
的
格
式
。
在
舊
約
中
賜
下
律
法
則
顯
現
為
父
，
在
道
成
肉
身
則
顯
現
為
子
，
在
感
動
使
徒

則
顯
現
為
聖
靈
。
但
在
這
些
連
續
而
變
動
的
關
係
上
所
顯
現
的
是
同
一
位
上
帝
，
正
如

一
個
人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稱

呼
來
表
示
他
多
方
面
的
地
位
。
附
舶
阬
雖
在
囉
馮
不
久
即
被
革
除
教
籍·

但
在
束
方
，
特
別
是
在
隊
汲
和
侶
陂
啞

（
口b;

）
一
帶
地
方

，
卻
獲
得
許
多
人
擁
護
。
而
且
他
對
後
來
的
正
統
基
督
論
也
有
相
當
的
貢
獻
。
他
把
父
、

子
、
聖
靈
，
認
為
是
同
一
而
不
可
分
的
觀
念
，
在
當
時
雖
被
拒
斥
；
但
他
這
種
觀
念
後
來
終
於
影
晌
了
奧
古
斯
丁



的
思
想·

使
他
把
父
、
子
、
聖
靈·

看
為
是
同
等
的·

這
與
漪
比
浪
和
臣
匯
哪
陷
（
斗t

才an
a

siu.

）
不
同·

在
他

們
二
人
的
洛
各
田）基
督
論
上
，
均
把
聖
子
與
聖
靈
的
地
位
，
看
為
次
於
聖
父
一
等
。

    

在
這
時
候·

倡
言
洛
各
田）基
督
論
最
具
聲
色
的
，
要
算
晞
限
陣
龐
（
口iP

P

。付
甘
。
一七
○
？
�

約
二
三

五
）
，
他
在
當
時
的
囉
馮
城
中·

算
為
最
有
學
問
的
作
家
，
他
也
是
神
學
家
中
用
希
謄
文
著
述
的
最
後
一
人
。
對

於
遵
守
復
活
節
的
時
日
問
題·

他
有
詳
盡
的
考
注
和
解
釋
。
他
也
是
一
位
護
教
士
，
又
極
力
排
斥
異
端
，
他
的
聲

名
如
此
洋
溢
，
以
致
在
他
死
後
，
門
人
為
他
建
像
以
示
紀
念
。
基
督
徒
為
人
建
像
的
事
，
在
歷
史
上
這
是
破
題
兒

第

一
遭
。
對
於
神
格
唯

一
論
之
兩
派
學
說
，
他
都
極
力
反
對
，
致
使
這
種
爭
執
，
在
羅
馬
白
熱
化
了
。
哲
斐
理
努

主
教
雖
說
個
人
有
些
傾
向
於
神
格
唯
一
論

一
方
面
，
但
至
此
時
，
也
束
手
無
策
，
不
知
如
何
應
付
。
哲
氏
死
了
之

後·

繼
其
任
者
，
為
險
險
閻
（沐allis

。。。
。、ca

liX
tu

。二
一七
�

二
二
二
）
，
羅
馬
自
有
主
教
以
來
，
此
人

要
算
最
有
魄
力
，
最
為
專
權
的
一位
。
他
生
來
本
是
奴
隸
，
後
來
經
營
銀
行
事
業
失
敗
，
信
道
之
後
受
逼
迫
，
被

罰
在
隙
付
（sa

rd
in

i.

）
地
方
當
磺
工
。
他
對
哲
氏
影
晌
很
大
，
他
做
了
主
教
以
後·

就
用
自
己
的
名
義
，
編

定
條
文·

規
定
罪
人
悔
改
後·

如
何
可
得
重
行
歸
入
教
會
。
在
這
事
上
，
這
所
行
使
的
教
權
是
以
前
羅
馬
各
主
教

所
從
未
敢
行
的
（
參
第
一
六
四
頁
）
。
加
氏
認
為
這
些
爭
執
足
以
危
害
羅
馬
教
會
。
於
是
他
將
撒
伯
流
革
除
教
籍

（約
二
一七
）
，
又
斷
定
晞
噸
淋
隴
崇
拜
兩
個
神
。
【
註
七
】晞
氏
對
懲
戒
的
問
題
，
與
加
氏
決
裂
了
，
在
囉
馮

另
創
一派
教
會
與
之
抗
立·

�

可
算
第
一位
勻
反
抗
教
皇
。
』
希
氏
居
於
這
種
反
抗
地
位
，
直
到
二
三
五
年
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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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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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二
二

遇
逼
迫
時
，
被
放
逐
而
離
開
羅
馬
。

    

在
當
時
對
基
督
論
這
種
聚
訟
紛
紜
中
，
加
里
斯
都
想
找
一
個
妥
協
調
和
的
出
路
。於
是
他
主
張
說
，父
、
子
、

和
洛
各
思
，
都
是
『
一
位
不
可
分
的
靈
』
的
名
稱
。
子
這
名
稱
，
表
明
那
位
看
得
見
的
耶
穌
，
父
乃
是
住
在
祕
裹

面
的
靈
。
這
位
住
在
耶
穌
裹
面
的
父
。
就
是
洛
各
思
。咖
氏
積
極
的
否
認
父
在
十
字
架
上
受
苦
的
觀
念·

卻
承
認

父
因
聖
子
耶
穌
所
受
的
苦
，
也
感
受
痛
苦
。
不
過
，
父
「
在
社
降
世
為
人
之
後
，
將
訑
升
到
神
格
地
位
，
使
訑
與

自
己
聯
合
為
一
，
不
可
分
開

，
這
樣
父
與
子
必
得
稱
為
一
位
上
帝
。
」

【
註
八
】
這
種
理
論
實
在
是
不
合
邏

輯
，
也
不
清
楚
。
無
怪
乎
希
坡
律
陀
或
撒
伯
流
都
不
喜
歡
接
受

。
在
這
種
妥
協
論
調
中

，
包
含
有
以
下
數
點
：

（
一
）
承
認
在
基
督
裹
面
有
一個
先
在
的
洛
各
思
，
不
過
那
洛
各
田－是
與
父
同
一不
分
的
；
（
二
）
堅
持
那
住
在

耶
穌
裹
面
的
靈
與
上
帝
同
一
不
分
；
（
三
）
主
張
有
一
位
單
有
人
性
的
耶
穌
，
為
父
所
高
舉
到
神
性
地
位
，
使
之

與
父
合
而
為

一
，
這
樣
，
雖
說
在
實
際
上
表
明
了
父
與
子
的
區
別
，
而
在
文
字
上
卻
否
認
了
這
種
區
別
。
這
種
妥

協
的
論
調
，
在
當
時
羅
馬
獲
得
了
大
多
數
人
的
贊
同
，
於
是
為
洛
各
思
基
督
論
造
成
完
全
得
勝
的
機
會
。
正
當
兩

下
相
持

，
以
待
決
定
最
後
勝
負
之
際
（
二
一
三
�

二
一八
）
，
加
大
果
的
特
上
良
為
基
督
論
寫
了
一
篇
名
論

�

反
噸
境
涵
啞
，
（見
前f

一二
頁
）·
為
「
三
位
一體
」
下
了
一個
明
晰
的
界
說·

又
對
基
督
的
神
人
二
性

加
以
區
別
。
洛
各
思
基
督
論
遂
因
此
而
大
獲
全
勝
。

    

要
知
道
這
種
基
督
論·

在
西
方
基
督
教
界
所
獲
勝
＄

IJ
何
等
徹
底·

看
儲
隧
陝
（zo

va
t

州。
）所
著
牌
纏
臘



論
使
知
分
曉
。
儲
氏
乃
囉
馮
教
會
長
老
，
該
書
著
作
時
期
約
在
二
四
○
與
二
五0

之
間
二
過
位
著
名
的
學
者·

乃

當
地
教
會
中
，
第
一
位
用
壯
付
文
而
不
用
晞
臘
文
著
作
的
人
。
他
與
當
時
教
會
中
最
佔
勢
力
的
一派
人
如
何
爭
辯

的
事·

將
在
下
文
提
及
（
參
第
一六
四
頁
）
。
儲
氏
之
作
，
大
都
重
述
待
土
良
觀
念
，
而
少
加
補
充
。
但
要
緊
的

是
他
以
為
這
種
見
解
是
陝
壯
玀
唯
一標
準
合
法
的
解
釋
�

而
這
鯖
驢
又
是
教
會
『
真
理
之
準
繩
』
。
在
肢
縱

叮
體
中·
並
未
言
及
有
所
謂
洛
各
田）基
督
論
。
然
而
就
儲
氏
說·

洛
各
田）基
督
論
卻
是
這
婦
經
唯
一正
確
的
意

義

。
在
父
與
子
之
間

，
存
在
一
種
『
實
質
的
共
有
』
。
［
註
九

】
後
來
尼
西
亞
議
會
所
創
立
的
「
同
質
」
（

合0
0

亂q

‘皂
）
（江o
日oo

u
sio;

）
的
名
詞
，
早
於
二
五0

年
之
前

已
在
拉
丁
文
中
有
同
等
的
說
法
，
而
流
行
於
羅
馬

了
。
而
且
儲
氏
所
講
的
三
位
一
體·

是
可
以
互
相
交
往
的
。
他
解
釋
約
一○
朋
節
勺
我
與
父
原
為
一
』
的
話
說
，

基
督
在
惜坐
畏
－

-1

所
說
的
是
『
一
個
實
質
」

（Un
"m

）
。
那
些
講
異
端
左
道
的
人
要
明
白
祕
並
沒
有
說
『
一
個
位

格
』
。
因
為
放
在
無
性
地
位

，
表
示
交
通
的
和
協

，
而
不
是
說
到
位
格
的
合
一
」
。
【
註
一
○
】
但
諾
氏
所
往

重
的
一點
也
是
全
教
會
對
於
這
整
個
的
基
督
論
大
問
題
所
堅
持
的
中
心
點
，
即
：
基
督
完
全
是
上
帝
，
也
完
全
是

人
。
【
註
一
一
】
最
後
，
約
在
二
六
二
年
時·

羅
馬
主
教
丟
尼
修
（Dio

n?siu
s

二
五
九
�

二
六
八
）
著
書
反

對
險
巾
阬
一
派
的
人
，
他
解
釋
洛
各
思
基
督
論
的
說
法·

較
之
第
三
世
紀
其
他
所
有
神
學
家
，
與
三
二
五
年
在
尼

口
啞
所
議
決
的
更
為
相
近
。
【
一
二
】
這
樣
看
起
來
，
遠
在
呢
防
啞
大
會
議
六
十
餘
年
以
前·

西
方
教
會
即
已
在

結
問
題
上
得
到
相
同
的
結
論
。
束
方
教
會
對
於
這
問
題
則
未
如
此
統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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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
註

一1

：
駁
帕
克
西
亞
，
三
章
。

叫
註
二
】
：
同
前
三
，
十
兩
章
。

［
註
三1

：
希
坡
律
陀
駁
諸
般
異
端
（
悶efu

ta
tio

n
)

,

t
註
四

】
：
書
信
集

，
七
二
�
七
＝
一4

。

鬥
註
五
】
：
希
坡
律
陀
駁
挪
威
都
異
端
（zo

e
tu

s
)

,

r

註
六
】：
限
啪
澆
洶
啞
，
一章
！
陝
雕
一七
九
頁
。

鬥
註
七
】
：
希
坡
律
陀
駁
諸
般
異
端
九1

1
0

r

註
八
】
：
同
前

，
九1

2

。

【
註
九
】
：
牌
進

＇哩
鯛十
三
章
。

［
註
一○1

：
三
位
一
體
論
廿
七
章
。

鬥
註
一
一
】
：
同
前
十
一
章
廿
四
章
。

L

註
一
一】
】
：
見
亞
他
那
修
（
＞
仔a

n
a

siu
s

）
通
論
篇
（b

．
。ec

結tig

）
廿
六
章
。

第

九
段

亞
力
山
太
學
派

七
路
！
十1

9

；
參
艾
雅
一
七
二
頁
。

一
音
；
參
尼
西
亞
前
期
教
父
醫
集
二
四
九
頁
．

一
二
四

在
當
時
世
界
中·

啞
防
汕
沐
（>l

突
屆
甲
劉
）
地
位
之
重
嬰
，
僅
次
於
廉
馮·

有
六
百
餘
年
之
久
，
後
來
到



了
康
士
阻
汗
限
（co

n
st

。ntin
o

乞
。
、
興
起
，
方
有
第
二
大
城
位
居
其
上
。
啞
由
汕
汰
在
公
元
前
三
三
二
年
為
啞

叻
油
隊
大
帝
（>le

xa

＃斗er

，舛才。
？
紹t

）
所
建
立
，
建
立
之
主
旨
原
為
通
商·

以
是
希
臘
人
和
猶
太
人
之
僑
居
其

閒
者
最
多
。
不
過
它
在
文
化
方
面
也
很
顯
著
。
該
地
圖
書
館
在
當
時
可
稱
天
下
第
一
。
像
這
樣
一
個
地
方
，
真
是

溝
通
當
時
東
西
文
化
的
橋
樑
。
這
裹
的
晞
匯
哲
學
田〕想·

與
鼴
阮
風·

及
許
多
東
方
宗
教·

不
但
有
了
交
往·

而

且
各
為
其
地
位
和
勢
力
互
相
競
逐·

而
古
代
隊
陂
思
想
的
勢
力
則
久
已
牢
丕
可
破·

兀
然
不
動
。
在
當
時
，
亞
力

汕
汰
的
交
通
最
為
發
達·

田）想
極
趨
大
同
。
在
這
一畏
，
謄
喲
譯
成
了
晞
匯
文·

在
這
一畏
，陸
儸
用
了
晞
因
陀
哲
學

來
解
釋
驗
汰
厭
。
在
這
一畏
，
斯
翩
肚
同
主
義
於
主
後
第
三
世
紀
中
開
始
發
生
。h

a

於
基
督
教
究
於
何
時
傳
入
了

庫
防
汕
汰
，
或
何
時
傳
入
了
陂
陂·

全
無
可
考
，
但
基
督
教
傳
入
那
一帶
地
方
一定
很
早
，
因
為
等
到
我
們
知

道
當
地
教
會
情
形
時·
基
督
教
在
那
一畏
已
經
根
深
蒂
固
了
。
廣
廝
底
派
學
者
吧
涵
隨
鵑
在
啞
防
汕
太
講
學
，
是
在

貽
聽
浪
皇
帝
在
位
之
時
（
一
一
七
�

一
三
八
）
。
在
這
城
裹·

既
然
各
派
哲
學
都
有
‘
各
方
士
子
負
簽
於
此
者

雲
集
，
基
督
教
學
者
起
來
仿
效
這
種
辦
法
，
自
屬
情
理
之
常
，
但
這
種
工
作
創
始
。
定
非
由
於
當
地
教
會
命
令
使

然

o

    

約
於
一
八
五
年
時·

有
一
位
信
道
歸
主
的
廝
際
啞
派
約
哲
學
家
名
嗎
阮
儲
的
（,a

n
ta

e
n

U

。
）·

在
甌
防
國
汰

圭
持
一個
有
名
的
聖
道
學
校
。
這
學
校
是
否
是
他
創
辦
，
拋
自
己
神
學
立
場
究
竟
怎
樣
？
都
無
從
考
究
。
但
從
亞

叻
汕
汰
的
陣
同
院
（cle

ln
e

n
t

。f>
le

X
a

n

么汰a?

！

約
二
一
五
）
的
言
行
看
來

·

這
些
問
題
都
有
了
解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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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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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二
六

因
為
革
氏
是
墦
氏
的
門
人
，
也
是
繼
承
其
後
主
持
這
學
校
的
。
神
學
田〕想
在
啞
防
汕
汰
發
展
的
進
程
，
無
疑
的
不

同
於
陝
啞
開
陘
與
西
方
各
處
。
因
為
在
陣
臣
贓
隘
與
西
方
各
地
，
教
會
因
與
儲
廝
底
主
義
發
生
爭
執·

以
致
對
於

哲
學
心
存
歧
視
，
基
至
特
土
良
能
夠
說
，
哲
學
與
基
督
教
之
間
無
連
繫
。
那
種
爭
執
也
極
度
的
加
強
了
使
徒
遺
傳

的
地
位
，
堅
固
了
教
會
的
組
織
。
在
啞
由
油
汰
，
這
些
門
古
大
公
』
教
會
的
特
點
都
沒
有
充
分
發
展·

哲
學
也
沒

有
被
視
為
與
基
督
教
勢
成
水
火
，
反
以
它
為
基
督
教
的
僕
役
。在
這
裹·

基
督
教
與
古
代
哲
學
精
華
�

即
啪
啦

圖
主
義
與
斯
多
亞
主
義
�

結
合
了
，
產
生
一
種
所
謂
基
督
教
儲
廝
陳
主
義
（c

汗isti

。
。
皂a

ticisln)

，
這

種
結
合
是
任
何
正
統
的
基
督
教
所
在
之
地
所
未
有
的
。
代
表
這
種
運
動
的
中
心
人
物
，
就
是
啞
叻
汕
汰
的
陣
同

免
。
同
時
，
他
又
是
亞
力
山
太
教
會
的
長
老
，
所
以
他
成
了
當
時
教
會
與
學
術
之
間
的
連
繫
。

    

在
庫
氏
著
作
中·
存
留
下
來
比
較
重
要
的
有
如
下
三
種
：
（
一
）對
俱
徽
陡
的
勵
牠
（鯽g

rta
tio

卹to
t

江。

國ea
t

才。
）
是
一種
護
教
文
字·
其
中
包
含
不
少
關
乎
當
時
神
祕
宗
教
的
材
料
；
（二
緝
獅
湛
增
（工。st

汗
翁
）,

乃
第
一部
討
論
基
督
行
為
的
作
品
，
其
中
銨
述
當
時
風
俗
習
尚
，
極
有
價
值
；
（
三
）灘
比
（stro

m

斗
二
。、

冢isce
ll

屆
膩
）·

乃
一
種
宗
教
與
神
學
思
想
的
隨
意
紀
錄·

拉
雜
無
章
之
作
（
這
三
部
可
見
諸
於
啞
瀝
油
汰
陣

派
選
集
，
即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
第
一
部
第
四
卷
三
�

二
○
○
頁
）
，
在
這
一
切
著
作
中
，陣
氏
無
在

不
表
示
他
是
個
曾
受
過
高
深
訓
練
，
學
博
識
廣
的
思
想
家

。
他
用
哲
學
解
釋
基
督
教

，
使
之
成
為
有
系
統
的
教

理
，
好
像
隴
囉
解
釋
險
汰
廠
一樣
。
他
也
像
防
嘶
付
一樣
，
將
那
屬
神
的
洛
各
思
看
為
人
類
一
切
心
智
道
德
的
來



源·

普
世
人
類
的
導
師
。
不
過
他
的
思
想
清
明
睿
哲
，
遠
超
防
廝
你·

他
說
，
「
我
們
的
訓
導
者·

乃
是
聖
潔
的

L

帝
、
耶
穌
、
道
，
他
是
全
人
類
的
導
師
。
」
鬥
註
一
】
他
是
一
切
真
正
哲
學
的
源
頭
。
「
凡
是
好
的
東
西
都
從

巨
帝
而
來
，
但
有
些
是
直
接
由
上
帝
來
的·

如
漸
喲
漕
喲
．，有
的
是
間
接
來
的
，如
哲
學
。
但
偶
然
也
有
例
外·

例
如
希
臘
人
的
哲
學
也
是
直
接
由
上
帝
來
的·

直rlJ

主
選
召
晞
匯
人
的
時
候
為
止
。
哲
學
對
於
晞
同
呢
人·

好
像

律
法
對
於
希
伯
來
人
，
都
是
訓
蒙
的
師
傳·

為
要
引
導
他
們
歸
向
基
督
」
。
【
註
二
】

    

所
以
這
種
藉
看
洛
各
田
【訓
練
人
類
的
教
育
，
是
逐
漸
進
展
發
達
的
，
在
教
會
中
也
是
如
此
。
「
信
仰
」
，
就

是
那
簡
單
的
傳
統
的
基
督
教
，
足
以
救
人
；
但
那
些
在
信
仰
上
加
上
「
知
識
」
的
人

，
是
達
到
了
更
高
境
地
。

［
註
三
】
他
是
那
真
正
的
基
督
徒
儲
廝
底
派
。
「
有
的·

還
要
加
給
他
；
有
了
信
仰·

還
要
加
上
知
識
；
有
了

知
識
，
加
上
仁
愛
‧，有
了
仁
愛
，
加h

遺
產
」
。
【
註
四
】
知
識
最
高
的
造
詣
，
即
是
領
人
達
到
認
識
上
帝
的
地

步
�

認
識
上
帝
比
得
救
更
高
尚
，
因
為
其
中
即
已
包
涵
得
救
。
「
假
如
我
們
就
認
識
上
帝
的
知
識
和
永
遠
的
救

巴·

擺
在
一個
儲
廝
底
派
的
面
前·
請
他
二
者
擇
一
，
雖
說
這
兩
樣
是
不
可
分
的·

但
假
定
它
們
可
以
分
的
話·

他
將
作
何
取
捨
呢
？
那
末
，
他
必
無
躊
躇
地
選
擇
認
識
上
帝
的
知
識
」
。
【
註
五
】
達
到
的
最
高
雜燙
祁的
人
，
就

像
斯
多
亞
派
听
說
是
無
所
感
覺
的·

苦
樂
均
無
動
於
中
的
。
陣
同
晚
以
為
這
就
是
基
督
所
達
到
了
的
福
樂
境
地·

後
來
使
徒
們
藉
著
基
督
的
教
訓
也
達
到
了
這
種
境
地
。
【
註
六
】
我
們
很
容
易
領
會·

庫
氏
也
像
際
嘶
可
一樣
，

不
大
關
心
耶
穌
在
世
為
人
的
生
活
。
雖
一說
洛
各
田）真
成
了
肉
身
，
但
陣
氏
對
於
基
督
的
生
平
，
幾
全
由
幻
影
的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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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二
八

點
去
著
想
，
他
的
這
種
色
彩
，
較
之
當
時
任
何
正
統
的
神
學
家
更
濃
厚
。

    

革
氏
並
無
完
全
的
神
學
系
統
。
這
種
系
統
工
作
之
完
成·

尚
有
待
於
一
位
聲
望
更
著
的
學
者·

也
是
庫
氏
的

高
足·

又
是
繼
承
他
主
持
啞
防
汕
隊
聖
道
學
校
的
�

餓
同
限
。
約
當
一
八
二
與
一
八
五
年
之
間·

隱
氏
生
於
基

督
教
家
庭
，
大
約
就
是
在
亞
力
山
太
地
方
。
俄
氏
在
這
種
環
境
中
長
大

，
自
幼
即
熟
習
聖
經

，
後
來
又
加
以
研

究
，
在
一
切
初
期
教
會
作
者
中
他
是
最
熟
悉
聖
經
的
。
他
開
始
研
究
哲
學
，
也
．一
定
為
期
很
早
。
他
是
個
滿
懷
熱

情
的
青
年
，
又
富
於
好
奇
心
；
就
其
學
業
言
，
在
少
年
時
代
即
已
老
成
練
達
，
到
了
成
年
之
後
，
更
有
深
造
。
二

0

二
年
瑟
皮
提
母
瑟
維
如
斯
（s

召tiln
iu

s
 

se
v

日s

）
逼
迫
教
會·

隱
氏
之
父
因
此
捐
生
，
當
時
若
非
他
的
母
親

設
計
營
救
，
他
也
很
想
追
隨
他
的
父
親
，
完
成
為
道
捐
生
的
志
願
。
這
一次
逼
迫
也
逼
使
厭
氏
的
先
生
障
同
院
離

開
了
亞
力
山
太
。
二
○
三
年
，
俄
氏
雖
年
事
尚
輕·

他
卻
料
集
當
地
學
道
人
士
，
重
開
聖
道
學
校
，
自
己
身
任
校

長
。
他
任
此
職
後
，
輩
著
成
績
，
連
當
地
主
教
底
隊
匡
（
。em

e
t

江
。
）
也
深
為
嘉
許

·

直
到
二
一
五
年
皇
帝
迦

喇
加
拉
（ca

ra
ca

lla

）
將
所
有
哲
學
教
師
逐
出
了
啞
叻
汕
汰·

他
也
不
得
不
停
止
此
項
活
動
。
他
的
教
學·

也
有

幾
次
因
外
出
而
中
斷·

一
次
往
囉
馮
（
約
當
二1

1

�

二1
1

一
）·

在
那
裹
會
見
了
晞
廉
陣
隴
，
又
有
一次
往

亞
拉
伯
（
約
當
二
一
三
�

二
一
四
）
。
在
生
活
上
他
抱
極
端
的
禁
慾
主
義
。
因
為
他
要
與
許
多
學
道
者
接
談
，

為
避
免
物
議·

依
照
馬
太
十
九
章
十
二
節
的
教
訓
將
自
己
闈
了·

以
期
引
止
於
至
善
』
。
二
一
五
年
隴
同
限
住
在

巴
勒
斯
丁
的
該
撒
利
亞
，
他
在
這
裹
所
交
結
的
朋
友·
與
以
後
事
業
極
有
裨
益
。
他
獲
准
重
返
啞
切
汕
汰·

大
約



是
在
二
一
六
年
。
他
一
同
到
那
裹
，
即
恢
復
教
授
工
作
，
在
這
時
期
中
！
他
著
述
的
成
就
，
實
屬
驚
人
。

    

隱
氏
這
一
次
在
啞
叻
國
汰
工
作·

其
間
亦
曾
出
外
旅
行
，
大
約
是
在
二
三
○
年
或
二
三
一
年·

他
到
過
晞
匯

和
吧
同
廝
付
。
當
時
他
還
是
個
平
信
徒
；
但
與
他
交
游
的
吧
慚
廝
仕
的
主
教
們·

為
使
他
便
於
講
道
起
見
，
在
厭

隧
困
啞
地
方·

按
立
他
為
長
老
（
牧
師
）
。
對
於
這
件
事
，啞
切
油
汰
的
主
教
底
隊
隊
（，
。etri

。
）
自
然
以

為
是
侵
犯
了
他
的
權
限
，
或
者
又
因
對
於
他
事
業
之
成
功
，
也
有
幾
分
嫉
妒
，
於
是
提
出
反
對
。
後
來
底
氏
幾
次

召
集
會
議
，
將
俄
氏
逐
出
亞
力
山
太
，
且
在
教
會
權
力
所
及
的
地
方
，
革
除
了
他
的
聖
職
。
於
是
俄
氏
祇
得
投
奔

一
個
住
在
該
撒
利
亞
的
朋
友
家
中
。
在
這
裹
一，
他
依
然
孜
孜
不
倦
的
繼
續
他
教
學
與
研
究
的
工
作
，
此
外
，
又
常

講
道
。
他
間
或
外
出
旅
行
。
與
他
訂
交
的
人
極
多
，
都
一
致
推
尊
他
的
道
德
學
問
。
他
這
樣
安
靜
的
生
活
工
作
下

去
，
直
到
二
五
○
年
，
德
修
（be

cia
n

）
對
教
會
大
興
逼
迫
的
時
候
。
（見
下
第
一
三
九
頁
）在
這
次
逼
迫
中
，
他

被
監
禁
，
慘
受
酷
刑
，
終
於
因
受
創
過
甚

於
二
五
一
年
（
二
五
四
？
）
年
，
卒
於
該
撒
利
亞
或
推
羅
。
在
古
代

教
會
中
，
信
徒
之
品
德
優
美
，
心
志
高
潔
，
未
有
出
乎
俄
氏
之
上
者
。

    

俄
氏
乃
博
學
之
士
；
但
他
最
注
意
在
經
文
批
評
與
註
釋

。
他
所
編
訂
的
六
種
經
文
合
璧
（
于
才心
訪
）
一

書
永
垂
不
朽

。
這
本
書
將
希
伯
來
文
舊
約
，
與
四
種
希
臘
文
譯
本
並
列
，
以
示
其
異
同
，
又
附
以
各
種
註
語
解

釋
，
範
圍
之
廣
，
差
不
多
包
括
了
全
部
聖
經
。
該
書
在
當
時
基
督
徒
學
者
的
著
述
中
，
為
最
有
價
值
。
在
神
學
田〕

想
方
面
，
他
所
著
的
教
義
大
綱
（de

勿ri#
ci

甘
辟
）
，
不
但
將
基
豎
教
內
容
作
系
統
的
敘
述
，
而
且
其
中
所
有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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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三0

想
，
以
及
所
用
方
法
，
實
開
唏
匯
教
會
神
學
之
先
河
。
該
書
著
作
時
期
是
在
二
三
一年
之
前
。
他
所
著
的
斕
涼
鯉

嗦
（＞
‧in

斗ce
l

牌
。）
是
古
代
教
會
為
基
督
教
信
仰
辯
護·

理
論
最
清
明
，
理
由
最
充
足
之
作
。院
隨
陳
乃
當

時
啪
肚
圖
派
學
者
，
他
向
基
督
教
所
提
的
反
對
理
論
（
約
在
一
七
七
年
）
可
以
代
表
當
時
教
外
智
識
界
之
上
乘
，

然
而
隱
氏
之
答
復
，
其
立
論
之
偉
大
，
足
能
應
付
裕
如
。
該
書
著
作
時
期
，
約
在
二
四
六
年
與
二
四
八
年
之
間
。

除
了
這
些
不
朽
之
作
以
外
，
他
也
討
論
過
基
督
教
實
際
問
題
，
例
如
祈
禱
與
為
道
殉
難
問
題
，
又
寫
成
了
不
少
講

章
。
他
一
生
勤
勞
，
成
就
卓
著
。
（
上
述
二
書
見
諸
亞
歷
山
太
學
派
選
集
即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
第
一部

第
四
卷
二
一
九
至
四
四0

頁
。
他
的
講
章
也
譯
在
集
成
第
二
十
卷
教
父
及
中
世
紀
證
道
集
四
九
至
五
五
頁
。
）

    

在
峨
氏
之
前
，
即
有
不
少
人
想
用
希
利
尼
的
思
想
方
式
，
來
闡
釋
基
督
教
真
理
。
但
這
種
嘗
試
在
俄
氏
身
上

才
完
成
。
他
用
當
時
之
科
學
標
準
來
叔
述
基
督
教
。
當
時
之
所
謂
科
學
，
不
過
是
包
括
在
哲
學
與
倫
理
學
之
內
。

他
的
哲
學
觀
點·

基
本
上
是
屬
啪
肚
圖
派
與
嘶
侈
啞
派
，
但
卻
很
有
些
偏
於
正
在
興
起
的
斷
困
肚
同
主
義
。
這
種

新
主
義
創
始
於
鷹
隊
隱
除
廝
（霽
。n

i

。sa
c

。
。
）·

據
云
陽
床
親
自
聽
過
隊
氏
的
演
講
。
【
註
七
】他
採

用
了
寓
意
的
方
式
來
解
釋
聖
經
，
好
像
與
他
同
城
的
希
伯
來
大
思
想
家
斐
羅
一
樣
，
為
要
把
這
一
類
的
哲
學
原
理

，
引
入
基
督
教
中
，
與
聖
經
的
思
想
調
和
。
照
他
的
主
張
，
聖
經
通
常
總
有
三
層
意
義
：
「
普
通
人
，
可
因
聖
經

的
『
肉
』
受
教
養
，
�

這
是
就
顯
然
的
意
義
說
的
�

；
程
度
較
高
一
等
的
人

，
可
因
聖
經
的
的
魂
任
受
教

養
；
但
那
完
全
人
⋯
⋯
可
從
屬
靈
的
律
法
�

預
示
將
要
來
的
好
事
�

受
教
養
。
正
如
一
個
人
肩
身
，
有
魂
，



父
有
靈

，
聖
經
也
是
如
此
」

聖
經
裹
面
。

死
⋯
⋯
真
正
由
死
復
生
」
；

自
由
意
志
；(

6
。
【
註
八
】
假
手
於
這
種
寓
意
的
方
式
，
俄
氏
不
難
將
任
何
他
所
要
說
的
話·

    

俄
氏
為
其
神
學
建
立
基
礎
而
假
定
「
凡
不
與
教
會
和
使
徒
的
傳
統
相
異
的
」
都
是
基
本
要
道
。
【
註
九
】
傳

統
的
基
督
教
中
所
有
基
本
要
道
包
含
有
相
信
：(

1

）
「
祇
有
一
位
上
帝
⋯
⋯
即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父
，
訑

賜
給
了
我
們
律
法
、
先
知
、
和
福
一晉
，
訑
是
使
徒
們
的
上
帝
，
也
是
舊
約
和
新
約
的
上
帝
；
」
（2

）
「
耶
穌
基

督
⋯
⋯
是
在
萬
物
受
造
之
先
為
父
所
生
⋯
⋯
成
了
人
身
，
雖
然
是
丘
帝
，
還
是
成
了
肉
身
，
即
在
禮
在
世
為
人
的

時
候

，
禮
依
然
如
未
降
世
以
前
一
樣
是L

帝
⋯
⋯
為
童
女
所
生··

－··

‧真
正
降
生
為
人

，
真
正
受
苦
⋯
⋯
真
正
受

3

）
「
聖
靈
與
父
予
同
受
尊
貴
榮
耀
」
；(

4

）
復
活
，
來
世
的
賞
罰
；(

5

）
魔
鬼
及
其
使
者
之
徉
在
與
叛
逆
；(

而
被
毀
滅
」
；(

8

）
「
聖
經
都
是
上
帝
的
靈
所
寫
成
的
」
；

感
化
力
為
丘
帝
所
使
用
以
完
成
人
類
的
救
法
」

仔
徒
的
，
無
分
受
過
教
育
與
未
受
過
教
育
的
，
。
【
註
一
○
】
以
上
（這
些
基
本
道
理
就
是
教
會
用
以
教
導

一
切
基

俄
氏
用
這
些
道
理
，
建
立
了
他
那
忠響
同偉
大
的
系
統
神
學
�

就

是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解
釋
，
要
在
信
仰
上
加
巨
知
識
。

    

俄
氏
的
宇
宙
觀
與
柏
拉
圖
派
的
思
想
最
為
接
近
。

）
世
界
是
在
時
閒
中
被
造
的
，
將n

因
為
它
的
邪
惡

待氾
暫
時
的

，
那
實
在
的
世
界
是
屬
靈
的
，
隱
藏
在
這
形
質
世
界
的
背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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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方
有
些
天
使
是
屬
乎
上
帝
的
，
有
些
善
的

，
現
象
的
、
有
形
的
世
界
，
不
是
那
實
在
的
世

一
切
事
變
都
是
由
那
實
在
的
世
界
發
動
的
。
我

放
在



基

督

教

會

史

們
的
心
靈
就
住
在
那
個
世
界
裹
面
，
這
與
柏
拉
圖
所
主
張
的
相
合
。
罪
是
最
初
進
入
了
那
個
世
界
。
我
們
是
在
那

屬
靈
的
世
界
中
墮
落
的
，
凡
被
救
贖
的
人
，都
要
歸
回
到
那
裹
去
。
上
帝
是
完
全
的
靈
，
不
是
被
造
的
，
乃
是
萬
有

的
源
頭
。
聖
子
是
由
上
帝
自
永
遠
而
生
的
。
「
訑
之
永
遠
由
上
帝
而
生
，
有
如
光
明
出
自
太
陽
」
。
【
註
一
一
】
然

而
基
督
不
過
是
「
一位
次
等
上
帝
」
。
【
註
一
二
】
一
個
「
受
造
之
物
」
。
正
如
囉
沸
廝
所
言·

在
峨
氏
的
田）想

中
，
基
督
的
地
位
正
如
之
呂
、

心
田〕
、
田－想
�

在
斷
廂
肚
同
主
義
中
的
地
位
一樣
。
基
督
是
上
帝
與
受
造

萬
有
中
之
「
居
間
者
」
（
中
保
）
，
萬
有
乃
是
藉
著
禮
被
造
的
。
在
一
切
受
造
物
中
，
聖
靈
居
最
高
地
位
，
但
因

教
會
傳
統
將
聖
靈
看
為
與
上
帝
同
等
，
所
以
陽
氏
也
不
持
異
議
；
但
在
他
的
系
統
中·

聖
靈
並
不
實
在
需
要
。

    

一
切
屬
靈
之
物
，
連
人
的
心
靈
在
內
，
都
是
上
帝
藉
看
聖
子
造
的
，
安
置
在
真
正
屬
靈
的
世
界
中
。
「
上
帝

創
造
他
們
，
並
無
別
的
緣
故
，
祇
是
出
於
訑
的
善
良
」
。
【
註
一
三
】
一
切
屬
靈
之
物
，
原
來
是
善
的
，
但
他
們

的
善
卻
不
同
於
上
帝
的
善
，
因
為
他
們
的
善
具
「
偶
然
性
和
滅
亡
性
」
。
【
註
一
四
】
他
們
都
有
自
由
意
志
。
所

以
有
的
在
那
無
形
的
靈
性
世
界
中
墮
落
了
。
上
帝
創
造
了
這
有
形
的
宇
宙
，
為
要
把
它
作
成
一
個
降
罰
與
磨
煉
的

場
所
，
按
著
他
們
犯
罪
的
大
小
，
把
那
些
墮
落
了
的
靈
安
放
其
中
。
天
使
犯
罪
最
少
，
他
們
以
星
辰
作
身
體
。
犯

罪
較
大
的
降
落
塵
世
，
有
獸
類
的
靈
魂
，
也
有
必
死
的
身
體
。
這
就
是
人
類
。
罪
大
惡
極
的
是
污
鬼
，
以
魔
鬼
為

首
領
。

    

洛
各
思
聖
子
降
世
為
人
，
與
一個
前
生
沒
有
犯
過
罪
的
魂
和
一
個
清
潔
的
身
體
聯
合
起
來
，
人
類
得
救
之
功



於
此
作
成
。
當
基
督
降
世
時·

禮
是
上
帝
，
又
是
人
；
但
到
了
禮
復
活
升
天
的
時
候
，
基
督
的
人
性
都
變
成
了
神

性
的
榮
耀
，
不
再
是
人
，
乃
是
神
。
【
註
一
五
】
但
這
種
變
化
，
不
但
在
基
督
身
上
有
效
，
即
在
基
督1

切
門
徒

身
上
亦
有
效
。
「
自
訑
開
始
了
神
性
與
人
性
的
結
合

，
使
人
藉
著
與
神
結
合
得
以
升
到
屬
神
的
境
地

，
不
但
在

耶
穌
生
活
中
如
此

，
即
在
別
人
生
活
中
亦
箭
如
此

，
祇
要
人
相
信
耶
穌
所
指
教
的
人
生
，
且
住
在
這
種
人
生
裹

面
」
。
【
註
一
六
】
自
保
羅
以
後
，
沒
有
神
學
家
像
俄
氏
這
樣
注
重
基
督
受
死
獻
身
為
祭
的
意
義
；
但
他
用
各
種

方
法
解
釋
這
意
義
，
這
些
方
法
也
有
互
相
矛
盾
的
地
方
。
基
督
受
苦
，
作
為
「
人
類
善
良
人
」
的
代
表
，
為
人
類

作
楷
模
。
【
註
一
七
】
基
督
受
苦
，
從
另
一
方
面
說
，
也
是
獻
給
上
帝
的
挽
同
祭
。
祕
又
是
付
與
邪
惡
勢
力
的
贖

價
。
【
註

一
八
】
基
督
勝
過
了
魔
鬼
。
【
一
九
】
魔
鬼
希
望
用
死
亡
的
束
縛
來
阻
止
基
督
，
但
基
督
打
消
魔
鬼
這

種
希
望
，
消
滅
魔
鬼
的
國
。
【
註
二
○
】
凡
作
基
督
門
徒
的
人

，
到
了
臨
終
的
時
候
進
入
樂
園
；
惡
人
下
到
地

獄
。
不
過
到
了
最
後
，
不
但
是
一
切
人
類
，
連
魔
鬼
及
一
切
隨
從
他
的
邪
靈
，
都
要
得
救
。
【
註
二
一
】
這
就
是

萬
有
之
復
興
，
使
一
切
都
同
到
上
帝
那
裹
去
。

    

俄
氏
神
學
田）想
的
結
構
，
是
尼
西
亞
前
期

（An
te

！之ice
n

e

）
教
父
田）想
中
最
大
的
成
功
。
他
的
田）想
大
大

的
影
響
了
東
方
後
代
的
神
學
。
我
們
也
很
容
易
看
得
出
來
，
他
的
著
作
，
在
以
後
基
督
論
的
爭
辯
中·

何
以
能
為

各
方
面
不
同
的
見
解
所
引
用
，
我
們
也
很
容
易
明
白
，
依
看
以
後
嚴
格
的
正
統
觀
點
來
看
，
他
何
以
被
人
目
為
傳

講
異
端
左
道
者
，
致
為
教
會
議
會
定
罪
。
最
初
定
他
罪
的
，
是
在
他
家
鄉
亞
力
山
太
所
舉
行
的
議
會
，
（
約
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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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合
曰
史

九
九
或
四
○
○
年
）
；
其
後
又
在
皇
帝
匯
嘶
隘
隱
（Ju
s

。i?i

。
）於
五
四
三
年
所
召
開
的
議
會
上·

五
五
三
年
所

開
的
第
五
總
議
會
上
，
都
判
定
他
傳
講
異
端
。
他
曾
宣
稱
他
的
著
作
是
為
智
識
界
寫
的
，
不
是
為
普
通
基
督
徒
寫

的
。
因
為
當
時
之
所
謂
科
學
，
不
同
於
今
日
之
所
謂
科
學
，
所
以
他
的
著
述
在
我
們
看
來
也
覺
希
奇
。
但
就
當
時

占·
他
的
著
述
已
將
基
督
教
科
學
化
了
。
就
東
方
教
會
言
，
雖
說
隱
陌
阬
主
義
依
然
普
遍
流
行·

雖
說
嗣
子
論
的

基
督
論·
到
了
晚
至
二
七
二
年
，
還
有
隊
限
阿
的
主
教

，
隱
陸
隱
陋
的
除
儸
（
勿。1

 
o

f
 

sa
m

o
s

翼
？
）
為
之
倡

導
，
然
而
革
利
免
與
俄
利
根
的
言
論
卻
大
大
的
增
強
了
洛
各
思
基
督
論
。

    

雖
然
，
在
俄
利
根
生
存
那
一
世
紀
中
，
他
的
思
想
也
受
人
嚴
重
的
抨
擊
。
在
那
些
以
神
學
立
場
批
評
他
田）想

的
人
中·

重
要
的
要
算
倡
師
（L

馮
馴
）
省
鯉
隘
以
。
勻
。
荔

）
的
主
教
廖
既
降
（
冢et

口。斗i?

）
。
此
人
大
約

是
在
三
一
一
年
去
世
的
。
他
以
陝
啞
贓
啞
傳
統
思
想
的
立
場·

否
認
隱
氏
所
講
靈
魂
先
在
的
道
理·

又
不
承
認
今

世
是
靈
魂
的
絰
桔·

卻
斷
定
肉
身
復
活
是
必
有
的
。
他
的
才
能
卻
不
足
與
峨
氏
相
較
。

t

註
一
】
：
滇
喻
爆
潛
（inst

。ct

。、）
一部
七
章·

滲
賺
幼
拌

庫
海
耀
娛
七
三
頁
以
下
。

鬥
註
二
】
：
維
記
（st

、om
a

ta)

；
一
部
五
章
；
參
同
上
書
一0

四
頁
。

t

註
三1

：
雜
記
一
部
六
章
。

【
註
四U

：
同
前
，
七
部
十
章
，
參
同
上
書
一
六
五
頁
以
下
。

亟



［
註
五U

：
同
前
，
四
部
廿
二
帝
；
參
同
上
書
一
一七
頁
以
下
。

【
註
六
曰
：
同
前
；
六
部
九
章
參
同
上
書
一
三
六
頁
以
下
。

［
註
七
】
：
隧
西
比
烏
教
會
史

，
六
部
十
九
章
六
節
。

［
注
八
】
：
教
義
大
綱
（de

,
rin

ci

甘
；
）
四
部
一
童
十
一節
；
參
艾
雅
：

’-
 

C
O

�
二O

一
頁
。

［
註
九
】
：
教
義
大
鋼
，
序
言
；
參
同
上
書
二
六
一
頁
以
下
。

［
註
一0
』
：
同
前
；
參
同
上
書
二
六
二
頁
以
下
。

［
注
一
一
】
：
教
義
大
綱
一
部
二
章
四
節
；
參
同
上
書
二
亡
八
頁
。

【
註
一
二
】
：
闢
克
里
索
（ce

l

躍
，
）
五
部
三
十
九
章
。

［
注
一
三1

：
教
義
大
綱
，
二
部
九
〔早六
節
；
參
同
上
書
三
七
一
頁
以
下

［
註
一
四U

：
同
前
，
一
部
六
章
二
節
；
參
同
上
書
三
○
二
頁
以
下
。

［
註
一
五
】
：
闢
克
里
索·

三
部
四
十
一
章
；
參
同
上
書
二
二
七
頁
，

t

註
一
六
】
：
同
上
，
三
部
二
十
八
章
。

［
註
一
七1

：
同
上
七
部
十
七
章
；
參
艾
雅
一
九
七
頁
。

［
註
一
八
訕
：
馬
太
－啗
一晉
註
釋
十
二2

8
·

十
六8
！
參
艾
雅
一九
七
頁
。

［
註
一
九
】
：
約
翰
福
音
註
釋
六3

7

。

鬥
註
二
○
必
：
馬
太
福
音
註
釋
十
三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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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
註
二
一
】
：
教
義
大
綱
。
第
一
部
六
章
一
四
節
；
參
同
上
書
三0

一
至
三
○
七
頁
。

第

十

段

自
一
入
○
年
至
二
六
○
年
之
教
會
與
國
家

一
三
六

    
依
通
常
看
法·

囉
臨
席
回
自
馮
阿
澳
隱
阬
崩
（
一
八
○
）
後
，
已
呈
一坡
敗
之
象
。
然
究
其
原
因dl］
由
來
已

久
。
例
如
：
人
口
遞
減
；
因
捐
稅
過
重
，
工
商
業
漸
趨
沒
落
；
政
權
漸
落
於
不
學
無
術
者
之
手
；
軍
隊
須
賴
邊
疆

人
民
來
補
充
，
甚
至
到
國
外
去
招
募
；
自
軻
模
督
（gm

m
?

lu
s

)

（
一
九
二
）
崩
後
，
以
後
各
任
皇
帝
遠
不
如

從
前
安
多
尼
努
一
般
人
，
毫
不
足
以
代
表
希
臘
羅
馬
之
高
等
文
化
；
帝
國
全
部
行
政
機
構
效
率
漸
減
，
邊
疆
防
禦

亦
隨
之
鬆
懈
。
從
軍
事
方
面
來
看·

情
勢
日
趨
惡
劣·

以
迄
噢
隱
浪
時
代
（
二
七
五
�

二
七
○
）·

非
到
了
房

克
理
田

（
口io

cle
tia

#

）
時
代
（
二
八
四
�

三0

五
）
，
這
種
情
形
總
無
起
色
。
即
從
別
的
方
面
來
看
，
這
種

衰
敗
氣
象
，
一
直
延
長
下
去
，
從
無
間
斷
。
雖
然
如
此
，
在
這
期
中
帝
國
的
統
一
，
也
有
顯
然
的
發
展
，
種
族
的

隔
閩
漸
漸
化
除
。
在
二
一
二
年
時·
陋
陳
咖
壯
（ca

ra
C

a
ll。

）
皇
帝
准
許
全
國
自
由
居
民
享
受
囉
馮
公
民
權
利
；

自
然
，
他
這
種
政
策
難
免
別
有
用
意
的
。
從
宗
教
方
面
看
來
，
自
二
世
紀
之
末
至
三
世
紀
之
終
，
這
是
一
個
宗
教

思
想
混
合
時
期
，
也
是
個
宗
教
情
緒
深
沈
濃
厚
的
時
期
。
在
這
時
期
中
，
一
切
東
方
神
祕
宗
教
�

也
是
基
督
教

�

均
大
興
旺
，
信
徒
人
數
大
增
。

    

在
這
時
期
中
教
會
不
但
內
部
精
神
蓬
勃
，
且
向
外
擴
展
。
當
第
二
世
紀
將
近
終
結
時
，
基
督
教
不
過
在
那
些



說
希
臘
話
的
人
中
傳
播
。
到
了
第
三
世
紀
開
始
，
基
督
教
很
迅
速
的
傳
到
了
北
非
洲
說
拉
丁
話
的
民
族
中
，
又
漸

漸
的
傳
入
了
原
俘
與
隋
匯
（
。
露1

）·

它
即
使
未
傳
入
休
回
廟
（口rita

i

戶
）·

但
也
叩
它
的
門
了
。
在
隊
吸
，

基
督
教
已
在
一
般
土
著
中
大
事
傳
佈
，
到
了
一
九
○
年
，
基
督
教
已
經
傳
到
了
說
叔
利
亞
話
的
伊
得
撒
（州汙
驪
）

地
方
。
而
且
基
督
教
在
這
時
期
中
，
較
之
以
前
在
上
流
社
會
中
更
大
發
展
，
社
會
人
士
對
於
教
會
亦
多
有
了
解
。

雖
時
吐
浪
告
訴
我
們·

直
至
一
九
七
年·

初
期
教
會
所
遭
的
誹
謗
，
如
說
教
會
中
有
食
人
肉
之
惡
習·

和
不
道
德

的
行
動
，
依
然
流
行
於
當
時
社
會
中
，
【
註
一
】
但
到
了
第
三
世
紀
，
這
些
誹
謗
的
話
都
漸
漸
的
平
息
了
；
無
疑

的
，
這
是
因
為
教
外
人
士
對
於
基
督
教
的
意
義
逐
漸
瞭
解
。

    

在
這
時
期
中
（
一
八
○
�

二
六
○
）
，
國
家
與
教
會
的
關
係
，
極
其
不
定
，
往
往
依
在
位
皇
帝
的
主
見
為

轉
移
，
但
大
致
說
來
，
到
了
這
時
期
之
最
後
十
年
，
國
家
對
教
會
發
展
的
態
度
不
是
阻
礙
而
是
輔
助
的
。
在
法
律

上
來
說
，
基
督
教
是
被
定
罪
的
，
沒
有
存
在
的
權
利
。
【
註
二
】
然
而
實
際
上
，
在
這
一
時
期
的
大
部
分
時
聞
，

教
會
常
為
政
府
所
容
讓
。
馬
可
奧
熱
流
所
開
始
的
逼
迫
，
一
直
延
至
軻
模
督
之
世
，
但
軻
模
督
對
於
教
會
並
不
感

興
趣
，
凡
不
感
興
趣
的
事
他
都
不
管
，
所
以
教
會
在
他
統
治
下
並
未
遭
遇
困
難
。
教
會
這
安
寧
時
期
，
一直
延
至

隨
波
限
陽
靨
濰
阮
廝
之
世
（
一九
三
�

二1
1

)

；
其
中
祇
有
二01

1

年
時·

特
別
在
咖
伏
陳
與
隊
陂
一帶
地

方
，
興
起
過
一
次
頗
為
嚴
重
的
逼
迫
。
在
迦
喇
加
拉
的
治
下
（
二
一
一
�

二
一
七
）
，
在
非
洲
北
部
也
興
起
過

很
大
的
逼
迫
。
紇
流
加
巴
勒
（
口
綢a

b
a

lu
sl

一
一
八
�

二
二
二
）
，
雖
很
熱
烈
地
提
倡
太
陽
神
的
崇
拜
，
但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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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三
八

對
宗
教
卻
抱
混
合
主
義·

不
公
然
仇
視
基
督
教
。
啞
歷
國
伏
匯
沸
啦
嘶
（>le

x

。
發
、
浴
話
浴
，二
二
二
�

二
三

五
）
對
於
基
督
教
的
態
度
是
很
親
善
的
。
他
是
個
混
合
主
義
者
，
想
要
把
許
多
宗
教
同
冶
於
一爐
，
所
以
他
也

把
一個
基
督
的
半
身
像
放
在
自
己
的
小
禮
拜
堂
中·

與
許
多
別
的
宗
教
領
袖
同
列
。
他
的
母
親
隨
別
啞
鵬
除
阿

（萬
才
冢om

a
e?

）聽
過
幟
同
限
演
講·

隴
氏
為
人·

受
母
親
的
影
響
不
少
。
一次·

在
囉
馮
城
中
為
某
處
房
產
起

了
爭
執
，
基
督
徒
說
是
他
們
的
產
業
，
要
用
作
禮
拜
堂
，
對
方
說
是
他
們
的
產
業
，
要
用
作
炒
菜
館
。
塞
弗
拉
斯

竟
將
這
產
業
斷
歸
基
督
徒
所
有
。
到
了
馬
克
西
勉
努
（冢
織im

戶召s

）
之
世
，
政
策
大
變
，
他
下
了
一
道
反
對
教

會
的
上
諭
，
雖
說
這
上
諭
之
執
行
並
不
普
遍
，
但
至
少
也
將
兩
個
主
教
從
羅
馬
城
驅
逐
出
境
了
。
這
兩
位
主
教
：

一
位
名
朋
田
努

（Po
艮i
喜

S

）
乃
「
大
公
」
教
會
的
主
教
；
一
位
是
與
他
爭
權
的
主
教
，
名
希
坡
律
陀
。
他
將

這
二
人
發
配
到
遠
方
作
礦
工
，
備
受
虐
待
，
終
至
喪
生
。
小
亞
細
亞
東
部
以
及
巴
勒
斯
丁
地
方
都
受
了
這
次
逼
迫

的
影
饗
。
自
哥
爾
典
（9

亂
合
）
在
位
（二
三
八
�

二
四
四
起
，
以
迄
亞
拉
伯
人
腓
力
（勿hili,

t

汗
計a

b
ia

n)

的
統
治
（
二
四
四
�

二
四
九
）
將
終
時
，
教
會
得
享
安
寧
。
那
新
的
逼
迫
，
他
無
需
負
責
。
而
且
謠
傳
他
在
暗

地
裹
作
了
基
督
徒
，
這
當
然
是
無
稽
之
談
。
在
這
多
次
的
逼
迫
中

，
為
道
殉
難
的
信
徒
也
不
很
多

，
有
俄
利
根

在
二
四
六
至
二
四
八
年
的
著
作
中
可
以
查
考
。
【
註
三
】
而
且
這
些
逼
迫
，
雖
有
時
範
圍
很
廣
，
但
到
底
不
過
是

局
部
的
。
雖
當
時
基
督
徒
在
法
律
上
沒
有
保
障
，
但
在
實
際
上
，
一般
信
徒
都
感
覺
到
教
會
的
局
勢
已
近
安
全
。

    

但
這
種
安
全
的
感
覺
忽
然
間
消
散
了
。
二
四
八
年
為
羅
馬
建
國
千
年
紀
念

，

一
時
人
心
追
念
帝
國
以
往
光



榮
，
保
存
故
國
的
熱
情
油
然
而
生
。
然
而
羅
馬
外
有
夷
狄
相
侵

，
內
部
統

一
解
體

，
其
憂
患
從
未
有
如
當
時
之

艾
，
於
是
民
眾
又
將
這
些
禍
患
歸
咎
於
教
會
。
【
註
四
】
在
亞
拉
伯
人
腓
力
未
死
之
前
，
亞
力
山
太
地
方
的
教
會

即
遭
覃
眾
猛
烈
攻
擊
。
就
當
時
一
般
關
心
國
事
的
教
外
人
士
說
，
一
個
組
織
周
密
的
教
會
建
立
，
好
像
在
一
國
以

內
另
立
一國
似
的
。
加
以
當
時
基
督
徒
大
多
數
拒
絕
從
軍
入
伍
，
擔
任
公
務
，
更
遭
教
外
人
士
猜
忌
。
【
註
五
】

而
且
囉
馮
人
素
有
一
種
誤
會·

以
為
囉
隅
往
日
之
繁
榮
鼎
盛·

全
是
因
為
全
國
上
下
同
拜
古
代
諸
神·

現
在
因
為

國
中
一
部
分
人
民
不
拜
這
些
神
；
所
以
就
得
不
到
他
們
的
庇
佑
，
種
種
災
禍
因
之
接
踵
而
來
。
這
種
觀
念
自
然
是

大
錯
特
錯
。
新
近
登
位
的
皇
帝
德
修
（D

e
C

i

斤51

一四
九
�

二
五
一
）
，
顯
然
就
抱
著
這
種
觀
念
。
當
時
有
一
位

巴
想
保
守
的
羅
馬
貴
冑
，
名
瓦
勒
良
（Va

le
ria

婦
）
也
懷
這
種
觀
念
。
德
修
與
這
位
貴
胄
交
誼
很
深

對
基
督
教

同
仇
敵
愾
。
結
果
，
在
二
五
○
年
頒
佈
的
上
諭
，
發
動
了
歷
史
卜
第
一
次
普
遍
而
有
組
織
的
大
逼
迫
。

    

這
次
逼
迫
之
普
遍
性
及
嚴
重
性
可
謂
空
前
未
有
，
因
為
這
次
逼
迫
本

一
定
的
主
張
，
循

一
定
的
計
劃
。
雖
在

這
次
逼
迫
中
，
有
無
數
的
基
督
徒
為
道
殉
難
，
但
這
次
逼
迫
的
主
旨
，
卻
不
在
乎
殺
害
信
徒
，
而
在
乎
用
酷
刑
、

監
獄
、
威
嚇
強
迫
基
督
徒
獻
祭
於
羅
馬
占
代
諸
神
。
羅
馬
主
教
法
邊
（
沙
汪
侮
）
及
安
提
阿
主
教
巴
比
拉
（B

汙
不

才s

）
均
於
這
次
逼
迫
中
以
身
殉
道
。
俄
利
根
和
許
多
教
會
名
流
均
遭
受
酷
刑
。
這
一
斑
不
為
威
武
所
屈
，
為
道
作

證
的
人
固
然
多
，
然
而
一
般
心
志
不
堅
貪
生
怕
死
的
人
也
不
少
。
當
時
很
有
些
基
晉
徒
因
受
不
住
威
嚇
或
酷
刑
而

向
神
像
獻
祭
焚
香
，
或
設
法
賄
賂
官
府
，
取
得
證
明
書
，
證
明
他
們
已
向
國
神
叩
拜
如
儀
。
【
註
六
】
在
這
些
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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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怯
畏
縮
的
基
督
徒
中
，
到
了
逼
迫
終
結
後
，

題
，
在
羅
馬
教
會
中
引
起
了
長
期
的
料
紛
，

四

0

許
多
痛
心
懺
悔
，
一界
求
教
會
重
收
。
應
當
如
何
對
待
這
種
教
友
的
問

別
處
教
會
也
引
起
不
少
的
擾
亂
（
見
以
下
第
一
六
四
頁

與
瓦
勒
良
領
導
下
對
教
會
逼
迫
雖
說
極
其
兇
猛·

但
為
時
不
久
；
到
了
繼
廳
膽
為
屜
馮
皇
帝
的
陋
嚕

。
在
德
修

9
llu

s
)

（
二
五
一�

二
五
三
）
，
逼
迫
之
風
已
大
轉
緩
和
。
二
五
三
年·

與
聽
陷
同
謀
逼
害
教
會
的
阬
勵
浪
得
了
皇
位

（
二
五
三
�

二
六
○
）
。
登
位
之
初
，
他
雖
沒
有
與
教
會
為
難
，
但
到
了
二
五
七
與
二
五
八
這
兩
年
中
，
他
所

加
於
教
會
的
逼
迫
比
以
前
更
為
猛
烈
。
教
會
中
任
何
議
會
不
准
舉
行
；
許
多
教
會
及
教
會
墳
山
均
遭
收
沒
；
許
多

主
教
、
神
甫
、
執
事
被
處
死
，
許
多
有
地
位
的
平
信
徒
受
侮
辱
，
被
放
逐
，
他
們
的
財
產
被
沒
收
。
在
這
次
逼
迫

中
，倨
厝
頃
死
於
咖
吠
陳
，
主
教
腰
風
嘟
二
世
（sixtu

。
圍
）
及
執
事
比
匯
怯
（鬥。re

p
ti

。
）
死
於
囉
馮·

主
教
休
四
賺
隴
囌

（
甲
、tu

o

。
。
）
死
於
陋
甌
呀
的
鱔
肚
圄
康
（→arra

g

。？二
）
。
大
致
說
來
，
其
中
雖
有
些
短

時
期
的
間
歇
，
但
自
二
五
○
至
二
五
九
的
數
年
中
，
我
們
可
說
是
教
會
可
怕
的
試
煉
時
期
。

    

二
－

J-/

＼
○
年
波
斯
人
戰
敗
了
羅
馬
，
瓦
勒
良
被
俘
。
他
的
兒
子
加
烈
努
（
汙1

1
ie

n
u

s

）
繼
位
（
二
六
○
�

二

六
八
）
，
懦
弱
無
能
，
攻
擊
教
會
之
舉
亦
隨
而
停
止
，
一
切
教
會
產
業
均
令
發
還
，
以
致
令
人
誤
認
為
是
對
教
會

的
一
種
友
好
態
度
，
其
寶
不
然
，
因
為
在
加
烈
努
統
治
下

，
昔
日
仇
視
基
督
教
的
法
律
仍
未
取
消

。
不
過
實
際

上·

教
會
從
此
得
享
太
平
，
直
到
三
。
三
年
隊
陣
鯉
坤
之
世·

其
中
祇
在
二
七
五
年
澳
甌
很
逝
世
前
，
教
會
受
到

些
驚
嚇
。
但
經
過
這
一
切
艱
難
困
苦
之
後·

敏
會
較
之
以
前
更
為
堅
強
。



【
註
一
州

t

註
二
】

［
註
三
】

鬥
註
四
】

t

註
五
】

L

註
六
】

：
特
土
良
辯
濩
文

！
七
章
。

：
辯
濩
文

，
四
章
。

：
俄
利
根
闢
克
理
索
，
三
部
八
章
。

：
同
上
，
三
部
十
五
章
；
參
亞
歷
山
太
學
派
選
東
二
二
五
頁

：
同
上
八
部
七
十
＝一
，
七
十
五
兩
章
。

：
例
證
參
艾
雅
二
一0

頁
。

第
十
一
段

教
會
組
織
的
發
展

    

我
們
在
上
面
已
經
說
過
（
參
第
九
七
貝
）
，
教
會
與
儲
廝
底
主
義
和
匡
隨
阱
主
義
競
爭
的
結
果
，
使

主
教
的
地
位
提
高
，
主
教
漸
漸
成
了
教
會
合
一
的
中
心

，
使
徒
傳
授
的
見
證
人
，
也
成
了
使
徒
統
緒
的
繼
承

人
。
這
些
趨
勢
在
教
會
中
漸
漸
加
強

，
到
了
二
○
○
至
二
六
○
年
之
間
，
在
一
個
希
（
臘
）
羅
（
馬
）
文
化
盛

行
時
期
中
，
教
會
也
按
著
當
時
國
家
的
憲
章
組
織
起
來
了
。
這
種
組
織
的
發
展
，
最
顯
然
的
是
主
教
權
勢
之
增

加
，
而
這
種
把
職
權
集
中
於
主
教
身
上
的
原
由
亦
不
一
而
足
。
舉
其
大
者
為
：
時
代
的
需
求
；
由
於
與
諾
斯
底
主

義
和
嗑
隴
騰
主
義
競
爭
所
激
起
；
一
般
新
近
加
入
教
會
的
外
邦
人
多
無
知
識·

非
有
有
權
有
力
的
領
袖
不
可
；
崇

            

第
二
期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康
士
進
丁

一
四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四
二

拜
儀
文
與
懲
戒
條
例
均
需
統

一
執
行
。
在
早
期
領
導
與
管
教
之
權
，
均
操
於
全
體
會
眾
之
手
。
當
使
徒
時
代
以
及

使
徒
以
後
的
時
代
，
所
謂
「
聖
靈
的
恩
賜
」
，
在
基
督
徒
思
想
中
是
極
其
實
在
的
，
當
時
教
會
以
為
人
人
可
得
這

些
恩
賜
，
但
到
了
現
在
，
這
田
）想
不
過
是
一
種
傳
統
而
已
，
失
去
了
真
實
的
意
義
。
許
多
原
因
令
教
會
對
這
種
田）

想
懷
疑
，
其
中
主
要
的
要
算
由
孟
他
努
主
義
所
引
起
的
爭
競
。
雖
這
種
傳
統
後
來
仍
然
保
存
在
教
會
，
但
它
的
意

義
漸
漸
改
變
了
，
不
是
人
人
直
接
司
得
的
，
乃
是
一
種
職
務
上
的
賜
與
。
這
些
「
恩
賜
．一變
成
了
教
會
中
聖
職
人

員
�

特
別
是
主
教
們
�

正
式
的
產
業
。
上
帝
委
任
了
主
教
們
在
教
會
中
保
管
真
道
，
所
以
他
們
有
權
判
定
甚

應
是
左
道
，
甚
應
是
正
道
。
他
們
也
是
崇
拜
的
主
領
人
�

這
件
事
的
重
要
性
也
逐
漸
增
加
，
因
為
到
了
三
世
紀

之
初
，
教
會
中
已
普
遍
的
承
認
聖
職
人
員
為
一
種
祭
司
職
分
。
他
們
也
在
教
會
上
執
行
懲
戒
的
職
務
�

雖
他
們

對
於
這
件
事
執
行
的
權
柄
尚
未
十
分
確
定
，
可
是
他
們
有
權
將
犯
罪
的
教
友
革
除
教
籍
，
又
有
權
在
他
們
悔
改
之

後
，
接
納
他
們
同
來
。
約
當
二
五
○
年
時
，
加
大
果
的
居
普
良
即
對
（
參
第
一
一
三
及
一
一
四
頁
）
教
會
的
基
礎

在
乎
主
教
的
合
一
，
已
詳
加
說
明
。

    

自
二
世
紀
之
初
，
同
居
於
一
城
中
的
基
督
徒
即
已
自
行
組
成
一
社
團
，
不
管
他
們
聚
會
是
在
一
處
，
還
是
在

數
處
。
既
然
如
此
，
所
以
每
一
城
市
的
教
會
總
在
一
個
主
教
領
導
之
下
，
古
代
文
明
，
在
政
治
的
組
織
上
是
依
都

市
為
轉
移
的
。
一
個
區
域
常
以
一
個
城
市
為
中
心
。
基
督
教
原
是
建
立
在
城
市
的
，
然
後
由
城
市
而
傳
佈
到
四
周

鄉
村
，
鄉
村
信
徒
常
到
城
市
來
守
禮
拜
；
【
註
一
】
等
到
鄉
村
教
友
人
數
增
加
，
他
們
就
慚
漸
地
自
己
組
織
教



會
，
舉
行
禮
拜
了
。
雖
然
如
此
，
但
因
他
們
既
為
都
市
信
徒
所
創
立
，
所
以
它
們
自
然
的
屬
於
城
市
主
教
管
轄
；

這
種
管
轄
區
域
日
漸
增
大·

到
了
第
三
世
紀
，
就
發
展
成
為
主
教
區
了
。
在
東
方
有
些
農
村
區
域·

例
如
在
做
圍

亞
和
小
亞
細
亞
，
因
為
該
地
方
城
市
影
響
薄
弱
，
到
了
第
三
世
紀
末
期
，
才
有
些
鄉
村
教
會
組
織
起
來
，
公
舉
一

位
鄉
村
主
教

（C

才ore
P

片ko
P

呂
）
；
但
這
種
組
織
難
於
充
分
發
展
，
故
此
鄉
村
主
教
終
難
與
城
市
主
教
立
於
平

等
地
位
。
一這
種
組
織
傳
到
西
方
是
中
世
紀
的
事
，
亦
無
成
績
可
言
。

    

依
居
普
良
看
來
，
主
教
的
職
位
是
獨
立
的
，
每
一
主
教
應
有
這
職
位
所
代
表
的
一
切
職
權
，
所
有
主
教
都
立

於
平
等
地
位
。
但
這
理
論
甚
至
在
他
的
時
代
，
也
難
實
行
。
那
些
大
城
市
中
聲
勢
顯
赫
的
主
教
，
身
份
地
位
均
駕

乎
其
他
主
教
之
上·
尤
其
是
囉
屬
的
主
教
努
力
在
所
有
主
教
中
居
統
治
地
位
。
當
時
主
教
中·

權
位
特B

IJ

顯
著
者

為
：
匯
馮
、啞
防
油
汰
、險
隘
阿
、卹
伏陳
、
和
口
沸
所
，
多
由
宗
教
的
情
緒
使
然·

而
囉
馮
主
教
的
地
位R

1
J駕

乎
所
有
主
教
之
上
。
除
了
這
幾
個
舉
世
聞
名
的
主
教
職
位
以
外
，
每
一
省
會
主
教
的
權
位
也
漸
漸
興
起
，
高
過
其

他
較
小
城
市
的
主
教
；
但
所
謂
省
主
教
的
地
位
要
到
第
四
世
紀
才
充
分
發
展
，
而
且
這
種
發
展
在
東
方
則
較
早
於

西
方

。

    

到
了
第
三
世
紀
初
期
，
聖
職
人
員
與
平
信
徒
的
界
限
已
顯
然
劃
分
。
這
種
劃
分
自
然
是
由
漸
而
成
的
，
這
兩

個
名
詞
：L

a
iko

s

與
乙
望s

也
漸
成
了
專
用
的
名
詞
，
以
示
階
級
之
別
。
最
初
用
前
者
（
平
信
徒
）
一
名
詞

的
為
羅
馬
的
革
利
免
。
【
註
二
】
後
一名
詞
（
聖
職
人
員
）
，
最
初
見
於
進
測
五
章
三
節·

全
無
專
門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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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t

史

一
四
四

味
。
但
在
當
時
羅
馬
帝
國
，
希
臘
文
乙
需8

一字
與
拉
丁
文n

汀計

一字
意
義
相
等
，
都
指
當
時
官
府
爵
位
階

級
而
言
。
也
許
當
時
教
會
借
用
這
字
，
也
有
這
種
普
遍
流
行
的
含
義
。
例
如
：
里
昂
與
維
也
納
教
會
的
函
件
中
，

描
寫
一
七
七
年
教
會
受
逼
追
的
情
形
，
提
到
殉
難
烈
士
為
聖
職
人
」K

le
io

S

，
【
註
三
】
。
特
土
良
也
提
及
「

聖
職
界
」
（C

le
rica

lo
r

發r

）
和
「
教
職
階
級
」
（
鬥汗le

sia
stica

l
 

O
rd

e
rs

）
。

【
註
四
】
雖
特
氏
還
能
同
憶

那
初
期
教
會
的
教
理
，
一
切
信
徒
都
是
祭
司
【
註
五
】
�

啊
豈
不
知
我
們
平
信
徒
都
是
祭
司
麼
』
？
【
註
六
】

�

引
用
這
句
話
來
擁
護
他
自
己
孟
他
努
派
的
主
張
，
可
是
到
了
他
的
時
代
，
這
種
界
限
在
教
會
中
已
經
劃
分
清

楚
了
。

    

任
聖
職
者
必
須
經
過
按
手
禮
，
此
在
教
會
上
出
現
頗
早
，
是
一
種
領
受
恩
賜
的
記
號
，
或
作
受
任
特
殊
職
務

的
表
示
。
【
註
七
】
在
三
世
紀
中
葉
，
通
常
選
立
一
位
主
教
，
要
先
由
城
市
聖
職
人
員
，
特
別
是
長
老
們
提
名
；

經
鄰
近
主
教
們
贊
成
，
再
由
全
體
會
眾
批
准
或
選
舉
。
【
註
八
】
受
職
者
須
由
至
少
一
位
主
教·

數
位
曾
受
按
手

者
之
按
手
，
這
些
按
手
者
的
數
目
，
到
了
三
世
紀
末
期
，
定
為
至
少
三
人
。
教
會
長
老
、
執
事
以
及
其
他
低
級
職

員
之
選
派
，
均
由
當
地
主
教
負
責
，
這
些
人
亦
由
當
地
主
教
按
手
授
職
。
【
註
九
】
長
老
原
是
主
教
的
顧
問
，
得

主
教
許
可
時
，
他
們
也
可
以
施
行
聖
禮
。
【
註
一
○
】
他
們
可
以
講
道
，
等
到
城
市
教
會
人
數
增
多
了
，
規
模
大

了
，
一
處
地
方
教
會
的
事
全
歸
一
個
長
老
管
理
執
行
，
於
是
長
老
的
地
位
，
從
前
雖
不
大
重
要
，
到
了
主
教
專

政
時
期
，
漸
慚
提
高
起
來
了
。
他
們
的
人
數
無
規
定
。
執
事
直
接
受
主
教
支
配
，
他
們
助
理
主
教
照
顧
教
會
中
貧



因
的
人·

管
理
經
濟·

襄
助
禮
拜·

施
行
懲
戒
。
所
以
他
們
與
主
教
的
關
係
較
之
長
老
要
接
近
些
。
在
羅
馬
，
執

事
的
數
目
總
是
七
人·

以
期
符
合
漩
六
章
五
節
。
到
了
隱
隨
作
儸
屬
主
教
時
（
二
三
六
�

二
五
。
）·

他
按
當

時
普
通
習
慣
將
儸
馮
分
作
十
四
個
慈
善
區·

他
在
七
位
執
事
之
外
，
加
派
七
位
副
執
事
（
望
啊
，aco

n

）
以
期
保

存
那
原
有
數
目
。
在
賺
隕
的
時
候·

在
咖
隊
保
教
會
中
也
有
副
執
事
之
設·

過
不
多
時·

這
種
設
立
副
執
事
之

風
普
遍
通
行
了
。
至
於
執
事
的
數
目
，
在
許
多
教
會
中
沒
有
規
定
。

    

當
時
教
會
中
主
要
的
職
務
為
主
教
、
長
老
、
執
事
。
三
世
紀
前
半
期
在
他
們
之
下
，
有
些
次
要
的
職
務
。
關

於
初
期
教
會
一
般
情
形
，
因
為
缺
少
統
計
資
料·

所
以
無
從
說
起
。
但
囉
馮
主
教
圖
陀
陳
（。
日e

li

。
）
在
二
五

一
年
寫
了
一
封
信
，
其
中
說
了
些
關
乎
當
地
教
會
的
情
形
，
是
很
有
用
處
的
。
照
這
封
信
看
來
，
在
當
時
一
位
羅

馮
主
教
之
下
，
就
有
四
十
六
位
長
老
，
七
位
執
事
。再
以
下
的
次
要
職
務
為
：
副
執
事
七
人·

贊
禮
員
（aco

lyte
)

四
十
二
人
扶
邪
者
（eX

o
re

ist
）
、
讀
經
者
（
濾
亂
需
）
、
和
閣
人
（
言n

ito
r

)

，
共
五
十
二
。
【
註
一
一
】
那
教

會
中
約
有
三
萬
教
友
，
但
有

一
千
五
百
人
受
教
會
薪
俸
。
在
這
些
職
務
中
，
有
的
由
來
甚
古
。
讀
經
和
怯
邪
原
是

一
種
聖
靈
的
恩
賜
。
在
東
方
教
會
中
，
後
來
怯
邪
者
雖
不
是
一
種
正
式
的
職
位
，
卻
被
視
為
是
特
別
受
了
恩
賜
的

人
。
在
屋
爆
時
代
，
讀
經
者
可
以
候
補
長
老
職
位
。
【
註
一
二
】
怯
邪
者
以
趕
逐
污
鬼
為
職
務
，
這
是
當
時
很

要
緊
的
一
種
工
作
。
所
謂
贊
禮
員
，
我
們
不
大
知
道
他
們
所
幹
何
事
，
祇
知
道
他
們
在
崇
拜
聚
會
時
幫
忙
作
些
事

情
。
在
東
方
教
會
中
不
見
有
這
類
職
務
。
閤
人
的
職
務
倒
是
很
要
緊
的
，
因
為
他
們
要
仔
細
監
察
，
祇
有
那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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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四
六

受
過
洗
禮
的
人
，
才
能
參
加
禮
拜
的
聖
禮
部
分
。
在
東
方
教
會
中
，
也
有
女
執
事
（分
騷n

e
ss

）
職
份
，
她
們

也
算
是
聖
職
中
人
。
但
這
職
份
在
西
方
沒
有
。
女
執
事
的
職
務
也
許
是
一
種
聖
靈
的
恩
賜
，
起
源
甚
早
。
【
註
一

三
】
她
們
的
事
工
是
照
顧
女
人
，
特
別
是
那
些
有
病
的
女
人
。
在
女
執
事
之
外
，
還
有
一種
女
人
稱
為
「
寡
婦
」

（
細i
兮
、
）
，
在
東
方
教
會
中
都
有
，
起
源
也
很
早
。
【
註
一
四U

這
些
女
人
的
事
務
是
禱
告
，
扶
助
病
人
，
特

別
是
女
病
人
。
她
們
的
地
位
是
很
尊
貴
的
，
但
不
能
算
為
聖
職
界
中
人
。
這
一
切
的
人
，
都
受
教
會
全
部
或
一
部

的
供
給
，
所
以
教
會
的
負
擔
也
是
很
重
的
，
至
於
捐
獻
則
捐
錢
的·

捐
糧
食
的
都
有
。
【
註
一
五1

在
哩
虞
時

代
，
這
些
捐
款
作
為
「
什
一
捐
」
，
全
歸
主
教
支
配
用
途
。
【
註
一
六
】
到
了
第
三
世
紀
中
葉
，
高
級
聖
職
人
員

規
定
以
全
部
時
間
為
教
會
工
作
；
【
註
一
七
】
然
而
有
的
時
候
連
主
教
也
有
經
營
俗
務
，
且
不
常
是
高
貴
性
質
的

事
務
。
低
級
職
員
還
是
可
以
經
商
貿
易
。
雖
初
期
教
會
所
信
信
徒
皆
祭
司
的
教
理
，
還
是
有
人
提
起
，
但
到
了
此

時
，
成
了
純
粹
的
理
論
。
在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實
行
方
面
，
在
第
三
世
紀
的
中
葉
，
聖
職
人
員
自
成
一
個
特
殊
的
盡

性
階
級
，
在
宗
教
生
活
上
平
信
徒
須
得
依
賴
他
們
，
然
而
在
肉
體
生
活
中
，
他
們
又
要
依
賴
平
信
徒
的
供
給
。

    

【
註
一U

：
游
斯
丁
辯
護
文
；
六
十
七
章
；
參
艾
雅
卅
五
頁
。

    

［
註
二
】
：
主
後
九
十
三
�
九
十
七
年
；
革
利
免
一書
四
十
章
。

    

門
註
三
】
：
優
西
比
烏
教
會
史
，
五
部
一
章
十
節·



r

註
四
】
：
論
一
夫
一
妻
制
（
膩o

n
o

g
a

m
y

口
十
二
章
。

［
註
五
】
：
么姍
獨
身
（
乎a

stity

）
七
章
。

【
註
六
】
：
參
彼
前
二5

；
啟
一6

。

［
註
七l

：
徒
六6

，
一
三3

！
又
提
前
四1
4

，
五2

0

；
提
後
一6

。

【
註
八
】
：
居
普
良
書
信
集
（
蒙tte

、s)
,

5
1-

5
5

8
,

6
6-

6
8

2
,

6
7

4
·

5

。

【
註
九
】
：
同
上
，23-

2
9

,
3

3-
3

9
5

,
3

4-
4

0

。

［
註
一
○l
：
特
土
良
論
洗
禮
十
七
章
，
參
艾
雅
一
六
七
頁
。

［
註
一
一
】
：
優
西
比
烏
教
會
史
六
部
四
十
三
章
十
一節
。

［
註
一
二
】
：
聿曰信
集
，
卅
三5

。
t

註
一
三l

：
羅
一
六1

。

t

註
一
四
】
：
提
前
五9

,
1

0

。

鬥
註
一
五
】
：
十
二
使
徒
遺
訓
卡
三
章
；
游
斯
丁
辯
護
文
六
十
七
章
；
特
上
良
辯
濩
文
卅
九
章
；
參
艾
雅
卅
五
，
四
卡
一
頁
。

【
註
一
六
】
：
書
信
集
，65

�
一1

。

［
註
一
七
】
：
居
普
良
論
受
迫
背
道
者
六
章
；
參
尼
西
亞
前
期
教
父
選
集
三
一
四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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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第
十
二
段

公
共
崇
拜
與
教
會
節
期

一
四
八

    

原
始
教
會
的
崇
拜
，分
作
二
部
份··

一部
份
為
禱
告
與
教
導
；
一
部
份
為
主
晚
餐
與
全
體
會
餐
。到
了
阱
漸
叮

時
期
（
一
五
三
，
）
這
種
分
開
舉
行
的
聚
會
已
不
復
見
於
教
會
。
後
來
教
會
聚
會
常
常
包
括
崇
拜
與
勉
勵
，
且
常

以
聖
餐
為
崇
拜
之
頂
點
，
鬥
註
一
】
它
與
以
前
全
體
會
餐
的
一
節
完
全
分
離
了
。
在
以
後
的
世
紀
中
，
禮
拜
發
展

的
程
序
，
很
受
了
當
時
所
謂
神
祕
宗
教
的
影
響
。
雖
然
沒
有
理
由
說
當
時
教
會
禮
拜
有
意
摹
仿
這
些
宗
教
。
但
在

第
二
世
紀
下
半
期
與
第
三
世
紀
的
時
候
，在
基
督
徒
生
活
氣
氛
中
，包
涵
看
這
些
宗
教
的
氣
味
，
他
們
拿
這
些
宗
教

的
同
一
觀
點
去
看
他
們
自
己
的
禮
拜
‘
也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
到
了
第
三
世
紀
匕
半
期
，
許
多
外
邦
人
加
入
教
會
，

於
是
這
種
已
經
蔓
延
於
教
會
的
趨
勢
，
更
加
增
強
了
。

    

教
會
被
人
看
作
為
賜
生
命
的
奧
祕
越
來
越
多
了
。
這
種
奧
祕
由
聖
職
人
員
保
管
分
醞
。
預
備
入
教
的
人
稱
為

學
道
友
�

(
C

a
te

C
h

u
m

e

。
）
，
須
受
一
定
的
教
導
。
牘氾種
教
導
起
源
於
使
徒
時
期
，
不
過
如
今
有
了
一
定
的
編

制
。
公
元
二
○
三
年
，
俄
利
根
在
亞
力
山
太
設
立
了
一
個
很
有
名
的
聖
道
學
校
。
根
據
屋
虞
所
說
，咖
隊
陳
教

會
約
於
二
五
○
年
時
候
，
這
種
教
導
工
作
由
一
位
主
教
所
委
任
的
職
員
負
責
。

鬥
註
二
】
教
導
之
後lllJ

施
以
洗

禮
，
洗
禮
就
獲
許
（
見
本
書
一
五
一頁
）
領
受
那
分
賜
神
祕
生
命
的
聖
餐
（
見
本
書
第
一
五
七
一
五
八
頁
）
。
這

時
期
的
崇
拜·

也
像
游
斯
丁
時
期
的
一
樣
，
其
節
目
為
：
讀
經
、
講
道
、
禱
告
、
唱
詩
。
這
些
節
目
任
何
有
心
學



道
的
人
都
可
以
參
加
。
但
在
施
洗
與
舉
行
聖
餐
時
，
因
為
仿
效
當
時
一
般
神
祕
宗
教
所
為
，
祇
准
那
些
已
入
教
者

或
行
將
入
教
者
參
加
。
於
是
這
兩
種
聖
禮
的
價
值
漸
高
，
認
為
是
禮
拜
中
最
神
聖
的
節
目
。
到
了
將
近
第
三
世
紀

的
時
候·

也
許
教
會
已
把
這
些
聖
禮
視
為
祕
密
，
祇
有
在
舉
行
聖
禮
時·

才
把
瞻
翹
與
主
禱
文
傳
授
與
教
友·

而

不
傳
與
未
入
教
的
人
。
但
當
時
情
形
究
竟
是
否
如
此
，
我
們
沒
有
確
實
證
據
。
第
四
，
五
世
紀
，
這
樣
的
習
慣
確

已
在
醞
釀
中
。

    

主
日
是
崇
拜
的
主
要
日
期
，
但
在
週
日
也
有
崇
拜
的
聚
會
。
禮
拜
三
和
禮
拜
五
，
如
以
前
所
述

（
見
第
六

六
頁

）
，
為
禁
食
日
期
。
一
年
中
最
大
的
節
期
為
復
活
節
。
這
節
期
以
前
的
一
個
時
期
稱
大
齋
節
，
藉
以
紀
念

基
督
受
難
。
但
各
處
教
會
的
習
慣
並
不
一
樣
。
在
羅
馬
，
為
基
督
安
葬
在
墳
墓
中
舉
行
紀
念
，
有
四
十
小
時
之

久
，
專
心
齋
戒
與
守
夜
祈
禱
。
到
了
尼
西
亞
會
議
時
（
三
二
五
）
這
種
習
慣
已
由
四
”
小
時
延
長
到
四
卡
天
的
大

齋
節
（
鬥en

t

）
。
一
到
復
活
清
晨
齋
戒
氣
象
全
部
解
除
，
五
旬
節
喜
樂
的
待
期
隨
之
開
始
。
在
這
期
中
不
禁
食
，

在
公
共
崇
拜
中
也
不
跪
下
禱
告
。
【
註
三
】
當
時
教
會
總
喜
歡
在
復
活
節
前
夜
施
行
洗
禮
，
好
讓
受
洗
的
人
享
受

復
活
清
晨
的
喜
樂
。
除
了
這
些
規
定
的
節
期
以
外
，
凡
是
為
道
殉
難
聖
徒
的
忌
辰
，
都
舉
行
聖
餐
禮
以
示
紀
念
。

［
註
四
】
第
三
世
紀
初
葉
，
教
會
即
有
為
已
逝
世
信
徒
普
遍
奉
獻
禱
告
之
舉
，
也
有
人
在
信
徒
逝
世
的
紀
念
日
奉

獻
捐
款
。
【
註
五
】
自
第
二
世
紀
中
葉
以
來
，
殉
道
士
之
遺
物
即
為
人
特
別
崇
敬
。
［
註
六
】
當
時
聖
徒
崇
拜
尚

未
充
分
發
展
；
但
教
會
對
於
那
些
將
一
己
生
死
置
之
度
外
，
為
真
道
作
證
的
人
，
已
經
尊
崇
到
無
以
復
加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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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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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一
】
：
防
廝
付
鳴
湲
咬
六
＋
七
章
；
產
以雕
卅
五
頁
。

［
註
二
】
：
書
信
集
，23-

2
9

。

t

註
＝一】
：
特
土
良
論
冠
冕
（0

譽
黠
）
第
三
章
。

鬥
註
四
】
：
陸
晦
障
教
會
儲
隊
賑
呷
跑
姐
比
涵
并
（常t

斤、of
 

th
e

 
ch

u

濺h

。f
 

sm
y

。
二
。。
煮
、
。
、計
。
。f

孑ly

。
召
）

        

十
八
章
；
腫
隱
擠
艙
嗅
，認
�
約3

，
託
�1

2
2

。

【
註
五
］
：
附
陸
浪
綸
賺
混
第1

 
1

1

章
；
湩
挨
卜
淒
制
第
十
章
。

【
註
六
】：
上
述
任
晦
悻
之
涵
蟠
第
十
八
章
。

第
十
三
段

洗

禮

五

0

    

沒
有
基
督
教
之
前
即
有
洗
禮
。
基
督
「
前
驅
」
喲
瀚
即
以
此
種
聖
禮
得
名
，
而
稱
為
施
洗
約
翰
。
他
給
耶
穌

施
洗
。
他
的
門
徒
和
耶
穌
的
門
徒
都
為
人
施
洗
，
耶
穌
自
己
卻
沒
有
對
人
施
過
洗
。
【
註
一
】
這
洗
禮
的
由
來
已

不
可
考
；
也
許
是
把
困
沬
瓏
所
載
各
種
洗
濯
之
禮
靈
性
化
的
結
果
。
依
照
膾
汰
廠
所
講·

凡
外
邦
人
之
歸
化
晞
貽

來
信
仰
者·

不
但
要
受
割
禮·

也
要
受
洗
禮
。
這
種
規
條
在
基
督
在
世
時
就
有
了
。
【
註
二
】
並
且
，
如
愛
色
尼

派
以
及
在
障
陋
隔
的
弟
兄
會
遵
守
各
樣
的
洗
罪
禮
（lustra

ti
。。
）
。
或
許
在
這
種
影
響
之
下
，
加
上
猶
太
人
和
新



入
教
的
人
在
審
判
臨
近
時
之
需
要
潔
淨
，
約
翰
就
沿
用
當
時
這
種
禮
節
，
加
丘
浸
入
聖
火
之
河
的
象
徵
，
上
帝
藉

此
潔
淨
而
救
贖
世
人
的
特
殊
意
義
。
這
也
是
那
些
接
受
他
听
講
悔
改
之
道
的
人
，
靈
性
得
潔
淨
的
適
當
的
象
徵
。

各
種
神
祕
宗
教
也
有
這
種
聖
禮

（
見
第
一
六
頁
）
；
但
是
原
始
基
督
教
既
純
然
猶
太
化
，
而
又
自
始
即
有
這
種

禮
節
，
要
說
洗
禮
的
起
源
是
由
於
神
祕
宗
教
的
影
響
，
是
很
難
置
信
的
，
不
過
這
種
聖
禮
後
來
得
以
普
遍
推
行
於

外
邦
人
中
，
卻
借
助
於
這
些
神
祕
宗
教
之
處
至
多
。
彼
得
認
為
人
加
入
教
會
，
接
受
聖
靈
，
必
先
受
洗
。
【
註

二
】
洗
禮
是
入
教
的
條
件
的
見
解
，
到
改
教
時
期
之
後
，
教
會
分
裂
，
才
發
生
異
議
。
即
在
今
日
，
大
多
數
基
督

徒
均
抱
這
種
見
解
。

    

保
羅
不
但
以
洗
禮
為
洗
除
罪
孽
的
象
徵
，
【
註
四
】
也
以
它
為
與
基
督
發
生
新
關
係
的
行
動
。
【
註
五
】
受
洗

的
人
是
與
基
督
同
死
，而
又
與
禮
同
復
活
。
【
註
六
】
雖
說
保
羅
並
不
以
受
洗
為
人
得
救
所
不
可
少
的
，
【
註
七
】

但
他
對
於
洗
禮
的
觀
念
，
卻
與
當
時
神
祕
宗
教
的
觀
念
有
些
相
同
，
即
以
洗
禮
為
入
教
之
門
，
而
且
，
他
在
哥
淋

多
所
收
的
教
友
，
幾
乎
以
洗
禮
為

一
種
法
術
，
連
那
些
死
了
的
人
領
受
了
，
也
能
得
著
益
處
。
【
註
八
】
洗
禮
在

教
會
中
不
久
便
認
為
是
少
不
了
的
。
第
四
一帳
一晉
的
作
者
，
陳
述
基
督
的
話
說
：
「
我
寶
實
在
在
的
告
訴
你
，
人
若

不
是
從
水
和
聖
靈
生
的
，就
不
能
進
上
帝
的
國
。
」
【
註
九
】
嗚
河
擁
陪
附
錄
上
也
記
看
復
活
了
的
基
督
有
話
說
，

一．
信
而
受
洗
的
，
必
然
得
救L-

－
。
【
註
一
○
】
這
種
信
念
在
教
會
中
愈
久
而
愈
堅
。
照
黑
馬
看
來
，
洗
禮
是
教
會

真
正
的
基
礎
，
「
教
會
建
立
在
水
以
上
」
。
【
註
一
一
】
游
斯
丁
（
一
五
三
）
是
一
位
有
哲
學
頭
腦
的
學
者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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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五
一
－

也
以
為
洗
禮
可
以
發
生
「
重
生
」
與
「
啟
示
」
的
效
力
。
【
註
一
二
】
依
持
土
良
看
來
，
洗
禮
簡
直
是
輸
入
永
生

的
工
具
。
【
註
一
三
】

    

洗
禮
洗
除
以
前
的
一
切
罪
過
，
這
種
觀
念
黑
馬
【
註
一
四
】
與
游
斯
丁
之
世
【
註
一
五
】
即
已
普
遍
流
行
。

它
像
狂
神
祕
宗
教
中
一
樣
，
在
教
會
已
經
成
為
一
種
重
要
的
聖
禮
，
可
以
潔
淨
人
的
罪
，
使
人
重
生
，
得
著
永
遠

的
生
命
。
洗
禮
祇
須
領
受
一
次
。
惟
有
為
道
殉
難
的
人
，
雖
不
受
洗
，
亦
可
得
救·A

因
為
那
些
尚
未
領
洗
的
人
，

殉
道
即
可
代
替
潔
罪
的
洗
禮
，
受
洗
之
後
跌
倒
了
的
人
，
得
恢
復
洗
禮
」
。
【
註
一
六
】
就
初
期
門
徒
而
言
，
洗

禮
通
常
是
「
奉
耶
穌
基
督
之
名
」
施
行
的
。
【
註

一
七
】
在
新
約
中
，
沒
有
提
及
奉
三
位
一
體
之
名
施
洗
的
，
祇

有
太
二
十
八
章
十
九
節
記
著
基
督
的
吩
咐
有
此
一
語

。
這
個
記
錄
的
經
文
是
很
早
的

。
後
來
使
徒
信
經
、
遺
訓

【
註
一
八
）
以
及
游
斯
丁
【
註

一
九
】
所
有
著
述
，
均
以
此
為
根
據
。
第
三
世
紀
的
教
會
領
袖
施
洗
，
還
是
保
持

初
期
教
會
所
用
的
儀
式
，祇
奉
耶
穌
基
督
的
名
，在
羅
馬
，
單
奉
基
督
的
名
施
洗
，
也
許
不
合
乎
規
則
，
但
至
少
是

視
為
有
效
的
。
這
種
辦
法
在
主
教
司
提
反
（Ste

p
h

e
n

二
五
四
�

二
五
七
）
時
代
，
確
屬
如
此
。
【
註
二
○
】

    

至
於
誰
可
以
受
洗
的
問
題
，
情
形
大
概
是
這
樣
：
到
了
第
二
世
紀
中
葉
，
成
人
才
可
受
洗
。
第
一
次
提
及
嬰

孩
受
洗
的
事
是
愛
任
紐
，
【
註
二
一
】
大
約
是
在
一
八
五
年
的
時
候
。
但
實
情
還
是
不
大
清
楚
。
特
土
良
雖
很
清

楚
的
提
及
嬰
孩
受
洗
的
事

但
卻
不
贊
成
，
他
認
為
受
洗
要
等
待
品
格
養
成
後
，
方
為
適
當
。
因
此
，
他
主
張
未

婚
的
青
年
最
好
不
要
受
洗
。
【
註
二
二1

但
一
般
思
想
不
如
特
氏
嚴
峻
的
人
，R

lJ

以
為
等
到
一
個
人
犯
罪
的
紀
錄



已
經
造
成
後
，
才
給
他
施
洗
，
赦
免
他
以
前
一
切
的
罪
，
不
是
聰
明
的
辦
法
。
康
上
坦
丁
皇
帝
就
是
個
顯
著
的
例

子
，
他
故
意
遲
延
，
直
到
臨
終
時
，
方
接
受
洗
禮
。
然
而
這
樣
行
的
不
祇
他
一
人
。
俄
利
根
把
嬰
孩
受
洗
看
為
是

使
徒
時
代
的
慣
例
。
［
註
二
三
】
障
隕
則
以
為
受
洗
愈
早
愈
好
。
【
註
二
四
】
嬰
孩
受
洗
發
生
的
原
因·

不
可

得
知
。
倨
氏
在
以
上
听
引
的

「
書
翰
」
中
，
用
原
罪
證
明
嬰
孩
應
該
受
洗
之
理
。
不
過
在
他
以
前·

一般
的
見

解
，
似
乎
都
以
嬰
孩
為
無
罪
的
。
【
註
二
五
】
但
是
人
人
都
相
信
在
教
會
以
外
沒
有
救
法
，
而
基
督
在
約
翰
吟
晉

三
章
五
節
所
說
的
話
也
是
應
該
尊
重
的
，
嬰
孩
受
洗
大
概
是
發
生
於
這
種
感
覺
。
作
基
督
徒
的
父
母
，
自
然
惟
恐

他
們
的
小
孩
有
不
能
進
入
天
國
的
危
險
。
然
而
嬰
孩
受
洗
的
慣
例
，
要
到
第
六
世
紀
才
為
教
會
所
普
遍
遵
行
。
阻

止
這
種
慣
例
普
遍
流
行
的·

大
約
還
是
際
吐
限
所
發
表
的
一
類
言
論·

以
為
（這
樣
重
大
的
一
種
潔
罪
聖
禮
，
不
可

輕
易
應
用
。

    

關
於
洗
禮
的
形
式·

最
初
也
許
用
浸
，
或
全
身
或
半
身
浸
入
水
內
。
這
種
見
解
自
然
是
由
於
羅
馬
書
－

-J-/

＼
章
四

節
和
歐
廉
晒
浩
二
章
十
二
節
。照
塋
窟
中
的
畫
像
看
來
，
當
時
浸
洗
不
常
全
身
入
水
。關
於
這
事
，
最
詳
細
的
早

期
證
據
是
在
壯
液
眾
譴
馴
．·

「
奉
父
、
子
、
聖
靈
的
名·

在
流
水
中
施
洗
。
但
是·

設
若
沒
有
流
水·

用
別

樣
的
水
中
施
洗
亦
可
；
設
若
不
能
在
冷
水
中
受
洗
，
也
可
以
用
溫
水
。
假
如
水
不
夠
用
，
那
末
，
祇
拿
一
點
水
，

奉
父
、
子
、
聖
靈
的
名

，
三
次
澆
在
頭
上
也
行
」
。
【
註
一〈六
馴
這
樣
看
來
，
澆
洗
，
也
是
當
時
一
種
公
認
的

施
洗
形
式
。
陪
氏
熱
烈
地t

張
用
這
種
形
式
。
【
註
二
七
】
但
浸
洗
在
西
方
教
會
中
普
遍
流
行
直
到
中
古
時
代
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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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五
四

期
，
在
東
方
教
會
中
至
今
猶
採
這
種
形
式
。
從
十
二
使
徒
遺
訓
和
游
斯
丁
的
著
述
，
我
們
知
道
在
施
洗
前
，
受
洗

人
須
禁
食
，
述
說
所
信
之
道
，
還
要
應
許
度
基
督
徒
生
活
。
到
了
特
土
良
時
代
，
施
洗
的
儀
式
已
經
發
展
到
相
當

可
觀
。
受
洗
人
在
領
受
洗
禮
時
，
最
先
要
宣
布
，
抗
拒
魔
鬼
和
斷
絕
自
己
的
一
切
行
為
。
然
後
三
次
受
浸
。
自
水

池
上
來
後
，
受
洗
人
要
嘗
一
點
混
合
了
的
奶
與
蜜
，
以
象
徵
他
是
基
督
裹
新
生
的
嬰
孩
。
隨
後
又
在
受
洗
人
頭
上

抹
油
，
行
按
手
禮
，
藉
以
表
明
領
受
聖
靈
的
意
思
。
［
註
二
八
】
這
樣
，
洗
禮
與
後
來
教
會
中
所
謂
堅
振
禮
聯
合

舉
行
。
時
氏
也
最
初
提
及
基
督
徒
保
人
的
事
，
即
今
日
教
會
所
謂
之
『
教
父
、
教
母
』
。
【
註
二
九
】
拜
陸
陂
女

神
伊
西
斯
的
人
，
也
有
禁
食
與
請
保
護
人
的
習
慣
。

    

在
使
徒
時
代
，
為
人
施
洗
的
，
不
但
是
使
徒
及
其
他
教
會
領
袖
，
也
是
那
受
有
聖
靈
恩
賜
的
弟
兄
。
到
了
一

一
○
至

一
一
七
年
的
時
候
，
伊
格
那
丟
為
保
全
教
會
之
合
一
起
見
，
倡
言
日
：
鬥
除
了
主
教
以
外
，
別
的
人
施
洗

或
舉
行
愛
筵
，
都
是
不
合
法
的
』
。
【
註
三
○
】
在
特
氏
時
代
，
首
席
祭
司
，
就
是
主
教
，
有
權
為
人
施
洗
；
其

次
為
長
老
和
執
事
⋯
⋯
除
這
些
人
以
外
，
連
平
信
徒
也
有
這
樣
權
柄
，
因
為
凡
是
平
等
得
來
的
，
也
能
平
等
的
捨

去
。
』
【
註
三
一
】
在
希
臘
教
會
與
羅
馬
教
會
中
，
遇
有
必
要
時·

任
何
平
信
徒
皆
可
為
人
施
洗
，
這
種
情
形
直

到
現
在
依
然
如
此
。

    

到
了
第
三
世
紀
中
葉·

對
於
異
端
派
所
行
洗
禮
是
否
有
效·

發
生
劇
烈
爭
辯
。時
匡
隨
以
為
這
種
洗
禮
是
全

無
效
力
；
【
註
三
二
】
當
時
人
都
尊
重
他
的
意
見
。
等
到
諾
窪
天
分
裂
（
見
第
一
六
四
頁
）
後
，
羅
馬
主
教
司
提



反
主
張
，
任
何
洗
禮
祇
要
是
採
取
正
當
形
式
舉
行
的·

連
異
端
派
听
行
的
也
算
有
效
。
他A

這
種
主
張
的
動
機
，
一

部
分
好
像
是
出
自
一
種
正
在
發
生
中
的
思
想
，
以
為
聖
禮
自
身
就
是
有
效
力
的
，
與
施
行
的
人
無
關
，
又
一
部
分

出
自
一
種
願
望·

想
要
吸
引
儲
陣
沃
一
派
的
人
復
歸
教
會
。
對
於
這
種
見
解·

鼬
陳
的
陳
隕
及
咖
噸
隆
隊

(
ca

p
p

a
d

o

江
。
）
該
贓
鬧
廣
勵
啡
哺
隊
陣
（
州ir

。11

冒
。
）
均
極
力
反
對·

【
註
三
亡一］
而
囉
馮
祖
教
卻
斷
定
他
有

這
種
決
斷
的
威
權
。
同
氏
與
倨
氏
死
後
，
這
種
爭
辯
暫
告
一
段
落
；
但
囉
馮
的
見
解
在
西
方
漸
漸
普
遍
的
為
人
所

接
受
，
在
束
方
則
異
見
紛
紜
不
已
。

【
注
一1

：
約
三2

2

，
四1

,
2

。

［
註
．一1·

參
許
嫵
爾

（sc,u

、？
口·

泄
汰
浪
液
沐
（。e

。cl·ic

，。a
e

s
 

Ju
d

isc，雪vo
lr?

)

［
酌
二
】
：
縱
二38

；
又
參
二41

；琳
躑1

 
1

1
1

3

。

【
註
四

l

：
林
前
六1

1

。

［
註
五

1

：
加
三2

6
,

2
7

。

L

註
六

1

：
羅
六4

；
西
、
一認
。

鬥
註
七

1

：
林
前

一14-
1

7

。

［
註
八
】
：
林
〈刖
一
斤2

9

。

t

讓
九l

：
約
三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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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註

一0

】
：
可
十
六1

6

。

註
一
一1

：
異
象
集
，
三
部
三
十
三
章
。

註
一
二
“
：
辯
護
文
六
十
一
章
；
參
艾
雅
三
十
三
頁
。

註
一
三
訕
：
論
洗
禮·

一
章
。

［
註
一
四

】
：
訓
示
集

，
四
部
三
章
。

r

註
一
五
】
：
辯
濩
文
，
六
十
一
章
。

t

註
一六
》·
陞
〕浪
驗
既
禮
，十
六
章
。

［
註
一七
】
：
徒
二
終
；
又
見
八1

6

；
一○4

8

，
一九5

斗
羅
六3

斗
加
三27

。

［
註
一
八1

：
卡
二
使
徒
遣
訓
七
章
；
參
艾
雅
三
十
八
頁
。

【
註
－

--

－九1

：
辯
護
文
六
十
一
章
；
參
艾
雅
三
十
三
頁
。

鬥
註
二0

】
：
居
普
良
書
信
集
，73-

7
4

5

。

［
註
二
一
】
：
反
異
端
二
部
廿
五
章
四
節
．
參
尼
西
亞
前
期
教
父
選
集
州
七
頁c

［
註
二
二1

：
論
洗
禮
，
十
八
章
。

鬥
註
二
三
“
：
羅
馬
書
註
釋
五
章
。

t

註
二
四

1

：
書
信
集

；5
8-

6
4

5
0

鬥
註
二
五

】
：
特
土
良
論
洗
禮
十
八
章
。

一
五
六



【
註
二
六
】
：
艾
雅
三
十
八
頁
。

r

註
二
七
】
：
書
信
集
；75-

6
9

1
2

。

L

註
二
八
分·

時
降
匾
儲
既
體
六
至
八
章
；
齡
流
蹺
三
章
；對
相
似
之
囉
臨
禮
儀

            

曰1’a
d

iti0
n

）
二
十
一
至
二
十
三
章
。
參
尼
西
亞
前
期
教
父
選
集
一

t
註
二
九

】
：
論
洗
禮

，
十
八
章
。

L

註
三
○

】
：
達
士
每
拿
書
八
章
；
參
艾
雅

，
四
十
二
頁
。

L

註
＝一
一
】
：
論
洗
禮
，
十
七
章
；
參
艾
雅
一
六
七
頁
。

L

註
三
二
】
：
同
前
，
十
五
章
。

【
註
三
三1

：
居
普
良
書
信
集
，69-

7
6

。

第
十
四
段

聖

餐

第
二
期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康
士
坦
丁

，參
希
坡
律
陀
之
使
徒
遺
傳

（
＞
召st0

lic

】七
五
�
二
七
九
頁

    

關
於
主
晚
餐
教
理
之
初
期
發
展
，
上
文
已
略
有
交
代
（
見
第
三
四

，
六
○
頁
）
我
們
說
過

，
從
起
初
的
時

候
基
督
徒
集
合
一
起
「
擘
餅
」
，
一同
會
餐
。
自
睬
臃
時
代
起·

人
都
認
為
這
樣
行
是
出
自
基
督
的
吩
咐
，
也

是
特
意
要
紀
念
祉
和
禮
的
死
。
除
了
斷
喲
以
外·
在
曖
陸
區
以
前·

提
及
這
事
的
有
三
種
著
作
。其
中
以
汁
江
液

縱
隨
劉
所
述
說
的·

【
註
一
】
為
最
原
始
的
基
督
教
情
形
。
那
就
是·

晚
餐
是
一
種
簡
單
的
感
恩
崇
拜
。
呂不拜
時

一
五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五
八

向
上
帝
稱
謝
說
：
門
藉
著
你
的
兒
子
，
你
已
經
賜
給
我
們
屬
靈
的
飲
食
和
永
生
。
」
「
生
命
和
知
識
」
是
由
基
督

『門
來
。但
有
一
種
較
為
神
祕
的
解
釋
很
早
發
生
，喲
漸
派
陪
六
章
四
七
至
五
八
節
記
著
說
：
人
若
不
吃
基
督
的
肉·

不
喝
他
的
血
，
就
得
不
著
『
生
命
』
。
就
咿
甌
鄘
匡
看
來·

晚
餐
「
是
長
生
不
死
之
藥·

哄
我
們
領
受
了
可
得
不

死·
而
且
永
遠
活
看
」
。
【
註
二
】
阱
廝
序
則
宣
稱
：
『
因
為
我
們
領
受
（）氾兩
樣·

並
非
領
受
普
通
的
飲
食
；
乃

是
：
正
如
同
我
們
的
救
主
耶
穌
基
督
因h

帝
的
道
成
肉
身
，
為
要
拯
我
們
，
有
了
肉
與
血
；
同
樣
，
我
們
知
道
，

我
們
所
喫
的
餅
，
用
上
帝
的
道
禱
告
祝
謝
之
後
，
也
使
我
們
的
血
肉
得
了
變
化
的
滋
養
，
這
樣
的
餅
就
是
那
降
世

成
為
肉
身
的
耶
穌
的
肉
和
血
」
。
鬥
註
三
】
到
了
阱
陣
口
的
時
代
（
一
五
三
）
，
晚
餐
聖
禮
與
團
體
會
餐
分
開

了
。
聖
餐
於
禮
拜
日
清
晨
舉
行
，
崇
拜
包
括
下
列
各
項
：
讀
經
或
讀
詩
篇
；
普
通
禱
文
，
會
眾
同
應
「
阿
們
」
；

平
安
之
吻
，
將
餅
與
酒
祝
聖
（
今
日
所
存
之
最
古
禱
文
為
晞
隊
陣
陀
所
寫
）
鬥
註
四
】
及
聖
餐
。
主
教
臨
時
獻
上

禱
告
，
但
主
題
均
循
一
定
格
式
，
代
禱
可
能
是
分
為
丘
禱·

默
禱
及
祝
一帳
禱
文
（co

lle
ct

）
各
形
式
。

    

愛
任
紐
繼
之
而
起·

更
加
發
展
了
第
四
福
音
和
隨
略
鄘
匡
的
思
想
，
證
明
晚
餐
確
能
賜
人
「
永
生
」
。

n

因
為
那
地
裹
所
出
產
的
餅
，
經
過
了
祝
禱
之
後
，
不
再
是
普
通
的
餅
，
乃
是
祝
謝
餐
（
劉
。汗rist

）·

其
中
包

含
兩
種
實
質··

一
個
屬
地
；
一
個
屬
天
。
我
們
的
身
體
也
是
如
此
，
領
受
了
祝
謝
餐
之
後
，
不
再
是
可
敗
壞
的
身

體
，
而
有
復
活
得
享
永
生
的
盼
望
」
。
［
註
五
】
當
時
神
祕
宗
教
也
講
與
神
會
餐
，
藉
此
分
受
神
性
，
這
些
概

念
，
有
幾
多
是
出
於
這
些
神
祕
宗
教
，
很
難
斷
定
；
但
無
疑
的
，
它
們
都
是
源
於
同
一
的
思
想
習
慣
。
我
們
可
以



說
，
到
了
第
二
世
紀
中
葉
，
一
種
基
督
確
實
臨
格
聖
餐
內
的
概
念
，
已
普
遍
流
傳
於
教
會
中
。

    

在
初
期
基
督
教
思
想
中
，
不
但
信
徒
都
是
「
活
祭
，
是
聖
潔
的
，
是
卜
帝
所
喜
悅
的
」
，
【
註
六
】
連
一
切

崇
拜
中
的
動
作
也
有
獻
祭
的
意
義
。
教
會
領
袖
們
「
把
主
教
職
務
以
內
的
事
均
獻
為
祭
物
」
。
【
註
七
】
祝
謝
餐

中
獻
於
上
帝
的
餅
和
酒
，
看
作
是
鷓
肚
區
所
預
言
的
「
潔
淨
的
供
物
」
【
註
八
】
，
也
如
漕
喲
中
獻
細
穀
及
初
熟

果
子
等
供
物
，
是
基
督
徒
奉
獻
的
方
式
【
註
九
】
。
聖
餐
之
發
展
膏
獻
祭
的
一種
實
際
觀
點·

是
有
很
多
因
素

的
。
它
是
為
聖
職
人
員
及
窮
苦
的
人
們
獻
捐
金
錢
或
各
種
物
品
的
機
會
【
註
一
○
】
；
與
幻
影
派
的
闕
爭
也
強
調

了
聖
餐
中
基
督
受
苦
的
實
在
性
。
古
代
認
為
一種
聖
禮
與
它
內
在
的
真
實
，
有
重
要
而
又
神
祕
的
關
係
，
這
更
助

長
了
這
種
思
想
。
尤
有
進
者
，
基
督
教
殉
道
士
的
事
跡
也
加
深
了
祝
謝
餐
中
獻
祭
的
意
義
。
基
督
教
在
當
時
所
處

的
世
界
中·

各
種
宗
教
都
講
祭
禮
概
念
，
獻
祭
必
須
有
祭
司
。
稱
教
牧
為
祭
司
（sa

ce
r

計s

）
一
名
詞
，
到
了
時

土
良
之
時
，
已
經
普
遍
應
用
。
【
註
一
一
】

    

及
至
居
普
良
時
，
以
聖
餐
為
對
上
帝
獻
祭
的
教
理
，
此
刻
發
展
至
於
成
熟
了
。
「
假
如
我
們
的
主
，
我
們
的

上
帝
，
耶
穌
基
督
自
己
在
父
上
帝
面
前
作
大
祭
司
，
第

一
次
將
他
自
己
獻
在
父
面
前
為
祭
，
又
吩
咐
我
們
如
此

行
，
為
要
紀
念
他
自
己
，
那
末
，
那
些
仿
效
基
督
如
此
行
的
祭
司
，
是
真
正
執
行
基
督
這
種
職
務
了
；
假
如
祭
司

按
著
基
督
獻
上
他
自
己
的
樣
子
而
獻
祭
，
那
末
，
他
在
教
會
中
真
正
是
獻
上
一
個
完
全
的
祭
了
」
。
鬥
註
一
二
】

基
督
教
祭
司
當
以
在
「
祭
壇
前
服
務·

獻
上
屬
神
的
祭
物
」
為
職
責
。
【
註
一三
】
在
時
汪
浪
的
時
候
，
就
有
人

第
二
期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康
士
坦
丁

一
五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六0

舉
行
聖
餐
來
記
念
已
死
的
人
。
【註
一四1

隱
爆
以
為
這
樣
「獻
祭
」
對
殉
道
的
信
徒
有
益
。
【註
一
五1

又

因
為
晚
餐
有
賜
人
生
命
的
效
用
，
所
以
嬰
孩
也
領
聖
餐
。陪
氏
提
及
過
此
事
【
註
一
六
】
。
這
種
「
大
公
教
」
的

聖
餐
觀
發
展
為
：
（
甲
）
聖
餐
這
種
聖
禮
，
實
有
基
督
在
內
，
（
至
基
督
如
何
在
聖
餐
酒
餅
裹
面
研
討
，
中
古
時

代
之
前
，
不
大
為
人
所
重
視
）
，
領
受
聖
餐
的
信
徒
即
領
受
基
督
，
如
此
與
基
督
聯
合
為
一
，
造
成
永
遠
不
死
的

生
命
，
（
乙
）
聖
餐
也
是
獻
與
上
帝
的
祭
，
引
起
上
帝
向
活
人
死
人
開
，

@

．
。
把
它
作
為
教
理
講
，
自
然
還
有
好
些

含
糊
之
處
，
但
到
了
二
五
三
年
的
光
景
，
所
有
後
來
「
大
公
教
」
的
聖
餐
教
理
之
基
要
觀
點
，
已
畢
露
無
遺
。

t

註
一
“
：
九
至
十
一
章
；
參
陝
雕
三
十
八
頁
。

L

註
二
一
：
達
以
弗
所
書
二
十
章
。

t

註
三
】
：
辯
液
練
六
十
六
章·
，參
哎
雕
三
十
四
頁
。

L

註
四
⋯

1

使
徒
遺
傳
四
章
。

L

註
五
】
：
返
澳
除
四
部
十
八
（旱五
節
；
參
曝
玀
癥
憑
澤
滋
陳1

 
1

1

九
頁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部
第
二
懸
）。

t

一註＂△】：囉1

－一、。

L

註
七
】·

革
利
免
一書
四
十
四
章
；
參
艾
雕
三
十
七
頁
。

t

註
八
必
：
瑪

1
1

．
參
十
二
使
徒
遺
訓
十
四
章
。



L

註
九
】
：
游
斯
丁
與
推
芬
對
話
（
→ryp

h
o

）
四
十
一
章

［
註

一0

】

尸門 r 馴 尸門

註 註 註

一
三
頁

。

：
游
斯
丁
辯
護
文
六
十
七
章
；
參
艾
雅
三
十
五
頁

集
二
八
一頁
。

】
：
論
洗
禮
十
七
章
；
參
艾
雅

】
：
書
信
集
，62-

6
3

1
4

。

三
】
：
同
前6

7
1

。

六
七
頁
。

，
愛
任
紐
反
異
端
四
部
十
七
章
五
節

；
參
尼
西
亞
前
期
教
父
選
集

；
希
坡
律
陀·

使
徒
遺
傳
二
十
八
章
；
參
尼
西
前
期
教
父
選

L

用
一
四
］
：
論
獨
身
十
一
章
。

F

註
一
五
】
：
書
信
集3

8

�
鈴3

。

【
註
一
六
】
：
論
受
迫
背
道
者
二
十
五
章
；
參
尼
西
亞
前
期
教
父
選
集
三
二
六
頁
，
八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
部
第
二

            

卷

）0

        

第
十
五
段

赦
罪

    

基
督
教
創
始
初
期
，
一
般
見
解
都
認
為
『
我
們
若
認
自
己
的
罪
，L

帝
是
信
實
的
，
是
公
義
的
，
必
要
赦
免

我
們
的
罪
』
。
【
註
一
】
但
也
有
些
極
壞
的
罪
，
是
不
能
獲
得
赦
免
的·

是
那
犯
了
「
至
於
死
」
的
罪
。
【
註

二
】
至
於
何
謂
「
至
於
死
的
罪
」
便
不
大
清
晰
。
首
先
，
福
音
書
指
出
這
是
把
耶
穌
大
能
的
事
工
不
歸
於
上
帝
的

            

第
二
期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康
士
坦
丁

一
六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六
二

靈
，
卻
歸
於
撒
但
。
【
註
三
】
其
次
，
是
指
在
逼
迫
期
中
拒
絕
承
認
耶
穌
，
和
在
審
判
官
面
前
不
願
追
隨
聖
靈
的

引
導
。
【
註
四
】壯
滷
縱
隨
馴
中
更
進
而
解
釋
說
：
「
凡
有
先
知
受
聖
靈
感
動
講
道·

總
不
可
評
論
質
問
；
因

為
任
何
罪
均
可
赦
免
，
惟
有
這
種
罪
不
得
赦
免
。
」
。
【
註
五
】
不
過
一
般
見
解
，
則
以
為
不
赦
之
罪
為
：
拜
偶

像
，
或
離
經
叛
道·

殺
人
，
以
及
放
縱
情
慾·

尤
其
拜
偶
像
的
罪·

以
為
絕
無
獲
赦
的
希
望
。晞
舶
陝
拷
的
作
者

說
：
「
把
上
帝
的
兒
子
重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
是
罪
大
惡
極
的
事
，
他
以
為
沒
有
甚
應
罪
比
這
個
還
大
（
來
六4

-

-
8

，
一
○2

6-
3

1

）特
土
良
所
列
舉
的
「
死
罪
」
有
七
：
「
拜
偶
像
、
褻
瀆
、
殺
人
、
姦
淫
、
淫
亂
、
作
假

見
證
、
欺
蝙
」
。
【
註
六
】

    

到
了
黑
馬
時
代
（
一
○
○
�

一
四
○
）
，
雖
說
洗
禮
洗
滌
以
前
所
犯
的
一
切
罪
，
但
在
受
洗
之
後
若
犯
了

以
上
所
舉
七
種
的
罪·
均
算
「
死
」
罪
。
這
種
嚴
峻
的
規
定
，
以
後
又
漸
趨
鬆
懈
。嘿
馮
以
為
世
界
末
日
將
近
，

不
妨
在
受
洗
之
後
，
給
人
有
一
次
例
外
的
悔
改
機
會
。
【
註
七
】
一這
種
例
外
的
悔
改
機
會·

連
犯
姦
淫
和
叛
道
的

罪
也
包
到
在
內
。
【
註
八
】
隆
肚
區
提
到
一
個
犯
過
姦
淫
的
女
子·

如
何
「
用
盡
她
全
部
時
光
在
大
家
面
前
認

罪
」·

然
後
才
被
收
同
歸
入
教
會
。
【
註
九
】
時
匡
浪
時
也
強
調
在
受
洗
之
後
犯
了
死
罪·

應
有
一
次J1

h
a改

的
機

會
【
註
一
○
】
�

但
他
似
乎
只
指
如
模
糊
否
認

，
褻
瀆

，
參
觀
角
闕
遊
戲
等
較
次
要
罪
，
而
不
包
括
背
道
、

姦
淫
、
謀
殺
等
死
罪
。
在
他
所
著
短
文
驗
跡
制
（
膩od

e
sty

一
九
章
）
中
非
常
清
楚
地
指
出
這
三
大
罪
永
不
可
能

獲
得
第
二
次
的
悔
改

。
但
有
各
種
例
證
表
明
教
會
赦
免
了
各
樣
嚴
重
的
罪
，
特
別
對
姦
淫
的
問
題
，
意
見
卻
不



一
致
。

    

第
二
次
悔
改
要
當
眾
認
罪
，
「
禱
告
禁
食
，
悲
傷
懊
悔
，
哭
泣
，
向
你
個
的
主
上
帝
哀
呼
；
在
長
老
腳
前
屈

身·

向
親
近
上
帝
的
人
屈
膝
」
。
【註
一
一
】但
依
當
時
教
會
一般
情
形
看
來·

寶
際
上
並
不
常
常
如
階
吐
浪
所

說
的
嚴
峻
。

    
犯
了
罪
的
人
要
表
明
悔
改
到
某
應
地
步
才
算
滿
足
，
可
以
重
行
歸
入
教
會
，
這
自
然
又
成
了
問
題
。
最
初
，

人
都
認
為
上
帝
把
赦
罪
的
權
柄
交
給
了
全
體
會
眾
。
【
註
一
二
】
但
又
認
為
這
權
柄
原
是
直
接
交
給
了
限
鵑
的
，

到
了
教
會
有
了
受
職
人
員
，
他
們
職
員
就
繼
承
了
這
權
柄
。
【
註
一
三
】
但
很
奇
怪
，
結
果
是
在
實
行
上
，
教
會

與
教
會
職
員
都
有
這
權
柄
。
還
有
一
種
人
，
就
是
為
道
受
過
刑
杖
或
監
禁
的
信
徒
，
稱
為
殉
道
士
或
守
信
者
，
因

為
他
們
滿
有
聖
靈
的
能
力
，
便
認
為
他
們
有
赦
罪
權
柄
。
【
註
一
四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這
種
權
柄
難
免
不
被
人

濫
用
。
許
多
為
道
受
過
刑
罰
的
人
很
隨
便
的
施
行
赦
罪
。
腫
憬
在
這
事
情
上
特g[J

遇
到
了
困
難
。
【
註
一
五
】

土
教
們
自
然
要
設
法
不
許
這
些
人
濫
用
這
權
柄
；
但
在
教
會
遭
遇
逼
迫
的
時
期
中
，
人
都
認
為
這
些
為
道
受
過
苦

難
的
人
應
該
有
這
權
柄
的
。
由
於
宣
赦·
又
連
帶
引
起
一
個
補
贖
的
問
題
，
就
是
說
在
施
行
宣
赦
之
先·

悔
罪
以

甚
麼
為
標
準
。
但
這
問
題
的
發
展
，
不
在
這
時
期
內
，
直
到
將
近
三0

○
年
的
時
候
，
才
可
找
著
解
答
。

    

那
些
犯
了
罪
而
悔
改
復
歸
教
會
的
人
，
特
別
是
那
些
犯
座
亂
罪
的
人
，
鬥
註
一
六
】
都
算
是
例
外
的
辦
法
，

不
過
這
種
例
外
，
久
而
久
之
也
成
了
通
行
慣
例
了
。
後
來
那
位
擅
權
的
囉
喘
主
教
咖
匣
廝
嘟
（×a

u
ist

。。
二
一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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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六
四

�
二
二
二
）,

（見
前
一
二
一�
一
二
二
頁
）因
為
他
自
己
曾
為
道
受
過
苦
刑
，便
用
個
人
的
名
義
發
出
一
道
手
諭
，

通
告
凡
犯
了
放
縱
情
慾
罪
的
人
，
祇
要
正
式
悔
改
，
也
就
赦
免
他
們
的
罪
。
［
註
一
七
】
這
在
擴
張
教
皇
威
權
的

進
程
上
最
有
關
係·

至
少
對
嗑
龐
廣
派
時
陸
隨
那
樣
嚴
格
主
張
禁
慾
的
人
，
不
音
一
聲
霹
靂
。
在
實
際
上·

所
謂

「死
罪
」問
題
，
教
會
中
早
有
不
同
的
見
解
和
辦
法
，
至
於
在
教
會
領
袖
間
正
式
發
生
衝
突
，
這
算
是
首
開
其
端
。

    

照
一
般
人
的
判
斷·

背
叛
真
道
要
算
是
最
大
的
罪
。這
樣
的
罪
，連
咖
陣
嘶
嘟
也
不
承
認
有
饒
赦
的
可
能
。
但

經
德
修
逼
迫
後
，
對
這
問
題
大
起
爭
辯
，大
逼
迫
風
暴
後
，無
數
背
叛
了
真
道
的
人
請
求
重
行
歸
入
教
會
和
最
後
歸

入
教
會
。
最
後
通
行
的
辦
法
大
體
上
是
加
大
果
主
教
居
普
良
所
提
出
的
，他
將
中
庸
立
場
，介
乎
守
信
者
過
份
鬆
懈

寬
弛
的
方
式
與
傳
統
派
過
度
嚴
峻
的
辦
法
之
間·

而
以
教
會
的
良
心
為
準
。公l

兀
二
五
。
年
，跌
隨
（州atria

n

）
主
教

為
道
殉
難
於
羅
馬
。
對
於
如
何
處
置
那
些
叛
道
的
人
，
儸
馮
教
會
中
起
了
分
裂
。
適
於
是
時
，
因
個
人
彼
此
間
的

嫌
怨
而
起
料
紛
，
當
初
原
與
這
問
題
無
關
，
後
來
因
選
舉
主
教
而
牽
涉
到
了
這
問
題
上
。
當
時
有
一
不
大
聞
名
的

跚
泥
隊
（
。
日
鳥
審
丫
經
大
多
數
人
選
舉
，
竟
作
了
囉
馮
主
教
，
而
該
處
鼎
鼎
大
名
的
神
學
家
儲
隴
隊
（
參
前

1
 

1
1

1
1-

1
 

1
1

1
1

一頁
）
反
而
落
選
，
雖
然
如
此
，
少
數
人
依
然
擁
護
儲
氏
。
多
數
人
不
久
就
主
張
寬
待
那
些
叛
道

的
人
，
而
諾
氏
則
主
張
嚴
厲
處
分
，
於
是
教
會
分
作
兩
派
。
擁
護
儲
氏
的
人
自
成
一
派·

在
囉
馮
帝
國
各
處
設
立

教
會
，
其
歷
史
延
長
至
第
七
世
紀
。
這
一
派
人
恢
復
了
最
初
教
會
的
慣
例
，
凡
犯
了
「
死
罪J

的
人
，
一
概
不
准

重
入
教
會
。
不
過
這
種
辦
法
畢
竟
行
不
通
。
教
會
多
數
派
在
囉
馮
（
二
五
一
）
和
加
沐
屎
（
二
五
二
）
兩
處
地
方



開
過
議
會·

准
許
叛
道
的
人
，
在
履
行
嚴
格
的
補
贖
條
件
下
歸
同
教
會
。
雖
這
問
題
到
了
降
陳
陣
岡
逼
迫
教
會
時

（
這
次
逼
迫
始
於
三
○
三
年
）
【
註
一
八
】
又
引
起
爭
執
，
但
各
處
教
會
中
處
理
這
問
題
的
辦
法
很
久
以
來
都
不

一
致
，
可
是
到
了
二
五
一
年
羅
馬
教
會
的
決
議
，
要
算
為
這
問
題
最
後
的
解
決
。
根
據
這
決
議
，
一
切
的
罪
均
可

赦
免
。
那
最
初
所
定
的
，
所
謂
至
於
死
與
不
至
於
死
的
分
別
，
在
名
義
上
依
然
存
在
，
但
自
是
以
後
，
在
實
際
上

祇
有
大
罪
小
罪
的
分
跡
了
。

鬥
註
一
】
‧·
約
壹
一9

。

r

註
二
】
：
約
壹
五1

6

。

［
註
三1

：
可
三2
8-

2
9

。
t

註
四
】
：
路
一
二1

0
。

t

註
五
】
：
十
二
使
徒
遺
訓
十
一
章
；
參
艾
雅
四
十
一
頁

t

註
六
】
：
駁
馬
吉
安
（>

，
日
降
煮
露
馴
。
）
四
部
九
章
。

【
註
七
】
：
訓
示
集
四
部
九
章
；
參
艾
雅
四
十
三
�
四
十
四
頁
。

t

註
八
］
：
類
似
集
六
部
五
章
；
九
部
六
章
。

t

註
九
】
：
反
異
端
（
口e

括8
1:

）
一
部
十
三
章
五
節
。

t

註
一0

】·

露
姍梅
改
（
悶ep

e
n

ta
n

c

）
七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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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蟹

教

會

史

n

註
二

】·

么
調悔
改
九
章
。

【
註
一
一一】
：
太
八1

5-
1

8

。

際
註
一
三1

：
太
一
六1

8-
1

9

。

t
註
一
四1

：
待
土
良
論
端
莊
（
膩o

d
e

sty

）
二
十
二
章
。

t
註
一
五
】
：
書
信
集
（
蒙tte

跚
）,
1

7-
2

6
,

2
2-

2
1

,
2

1-
2

2
,

2
2-

2
7

。

［
註
一
六
曰
：
特
土
良
論
端
莊
二
十
二
章
。

［
註
一
七
】
：
同
前
，
一
章
。

L

註
一八
】
：
這
問
題
再
發
生
，是
由
現
屬
侈
贓
隴
派
的
隅
同
匡
主
教
所
產
生
的
分
裂

第
十
六
段

教
會
粗
合
與
高
級
低
級
的
道
德
生
活

一
六
六

    

在
使
徒
時
代
，
無
疑
的
，
組
合
教
會
的
分
子
，
必
定
全
係
富
有
經
驗
的
基
督
徒
［
註
一
】
，
自
然
其
中
也
有

不
良
分
子
，
須
受
懲
戒

，
【
註
二
】
但
是
教
會
能
照
理
想
描
寫
為

『
榮
耀
的
教
會
，
毫
無
玷
污
皺
紋
等
類
的

病
』
。
【
註
三
】
教
會
應
該
如
此
，
乃
是
自
然
之
理
。
基
督
教
在
當
時
是
一
種
新
的
信
仰
。
凡
接
受
這
種
信
仰
的

人
都
經
過
了
仔
細
的
考
慮
，
情
願
為
他
們
的
信
念
犧
牲
。
長
久
以
來
，
人
都
以
為
凡
在
教
會
的
人
都
是
得
救
的
。

不
過
甚
至
在
這
時
期
中
，
教
會
中
也
有
不
肖
分
子
。嘿
馮
所
抱
怨
的
就
是
這
些
人
。
除
了
漸
喲
外·

這
要
算
是
最



古
老
的
一
篇
講
章
，
然
而
它
卻
有
現
代
的
聲
調
：
「
外
邦
人
聽
見
我
們
講
述
上
帝
的
道
，
因
為
其
中
滿
含
美
麗
雄

偉
，
他
們
不
覺
為
之
驚
異
；
但
後
來
，
他
們
發
覺
我
們
言
行
並
不
符
。
他
們
便
開
始
說
褻
瀆
的
話
，
以
為
我
們
所

溝
的
不
過
是
閒
談
空
論
－
自
欺
欺
人
」
。
【
註
四
】
雖
這
些
都
是
事
實
，
但
在
理
論
方
面
，
教
會
仍
以
完
美
無
缺

自
命
。
等
到
基
督
教
歷
史
日
久
，
這
種
觀
點
纔
不
得
不
有
所
改
變
。
到
了
第
三
世
紀
初
葉
，
教
會
的
第
三
四
代
信

徒
，
雖
他
們
祖
先
與
父
母
都
是
富
有
靈
性
經
驗
的
基
督
徒
，
但
他
們
自
己
卻
祇
是
有
名
無
實
的
基
督
徒
而
已
。
他

們
到
底
是
怎
樣
的
基
督
徒
呢
？
他
們
不
拜
外
邦
偶
像
，
社
會
以
為
他
們
是
基
督
徒
。
他
們
有
些
在
嬰
孩
時
期R[j

受

了
洗
禮
。
他
們
在
教
會
中
有
地
位
歷
？
因
為
他
們
的
名
字
登
記
在
教
會
名
冊
上
，
他
們
自
然
是
在
教
會
中
有
地
位

的
。
因
為
如
此
，
教
會
不
啻
是
把
它
自
己
的
意
義
改
了
，
它
不
再
是
一
個
聖
徒
相
通
的
社
團
，
卻
變
成
了
一
個
救

渡
靈
魂
的
機
關
。
（－迫種
改
變
在
廉
馮
主
教
咖
匣
廝
嘟
的
言
論
上
就
可
以
看
得
出
來
。
他
引
用
裨
子
與
麥
子
的
比
喻

來
解
釋
教
會
，
【
註
五
】
又
把
教
會
比
作
娜
隴
的
方
舟·

其
中
「
潔
淨
的
物
與
不
潔
淨
的
物
」
都
有
。
【
註
六
】

今
日
基
督
教
界
之
分
裂
，
都
是
由
於
對
教
會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觀
點
。

    

因
為
孟
他
努
主
義
者
遭
拒
絕
，
又
因
為
指
望
世
界
末
日
快
來
的
信
心
冷
淡
，
於
是
食
戀
世
俗
的
行
為
瀰
漫
教

會
�

這
種
趨
勢
在
二
○
二
至
二
五
○
年
間
增
進
極
速
，
因
為
在
這
時
期
中
，
外
邦
人
之
加
入
教
會
者
最
多
。
然

,r1
l

!

，
普
通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雖
漸
形
放
任
，
禁
慾
主
義
卻
應
運
而
生
，
成
為
基
督
徒
高
級
生
活
的
標
準
。
對
於
普
通

基
督
徒
生
活
是
不
該
過
於
奢
望
的
。
第
二
世
紀
前
半
期
所
作
之
壯
床
縱
隨
訓
中
，
有
勸
勉
的
話
說
：
「
你
若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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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六
八

完
全
擔
負
主
的
全
責
，
你
可
稱
為
完
善
；
但
如
其
不
能
，
就
你
所
能
而
為
之
。
」
（第
六
章
）。
黑
馬
說
，
一
個
人
能

作
到
比
上
帝
所
吩
咐
的
更
好
的
地
步
，
假
如
作
到
了
這
地
步
，
他
會
得
到
適
當
的
賞
賜
。
【
註
七
】
這
種
論
調
後

來
愈
來
愈
基
。
不
過
這
種
論
調
也
因
福
音
的
『
勸
勉
』
與
命
令
的
區
別
而
大
大
促
進
，
這
在
特
土
良
【
註
八
】
和

俄
利
根
【
註
九
】
的
著
述
中
已
清
楚
說
明
。

    

基
督
徒
誰
都
要
取
基
督
教
的
命
令
行
事
為
人

，
祇
有
那
些
立
志
度
聖
潔
生
活
的
人
，
纔
需
要
基
督
教
的
勸

勉
。
那
些
要
過
完
全
生
活
的
人
，
特
別
要
在
行
為
的
兩
方
面
接
受
一福
音
的
勸
勉
。
基
督
對
那
富
有
的
青
年
人
說
：

「
你
若
願
意
作
完
全
人
，
可
去
變
賣
你
所
有
的
，
分
給
窮
人
，
就
必
有
財
寶
在
天
上
」
。
【
註

一
○
】
基
督
又
曾

宣
告
說
，
有
的
人
「
為
天
國
的
緣
故
自
闊
的
」
，
而
且
「
當
復
活
的
時
候
，
人
也
不
娶
，
也
不
嫁
，
乃
像
天
上
的

使
者

一
樣
」
。
【
註

一
一
】
保
羅
說
：
「
我
對
著
沒
有
嫁
娶
的
和
寡
婦
說

，
若
他
們
常
像
我
就
好
了

。
」
【
註

一
二
】
所
以
貧
窮
生
活
與
獨
身
是
基
督
徒
的
理
想
生
活
，
卻
不
是
一切
基
督
徒
所
能
作
到
的
，
但
那
些
能
作
到

人
的
，
自
必
有
特
殊
的
功
德
。
基
督
教
初
期
的
禁
慾
主
義
，
即
以
這
兩
種
概
念
為
出
發
點
。
到
了
第
三
世
紀
的
末

了
，
修
道
主
義
萌
芽
，
這
種
制
度
也
是
基
於
這
兩
個
概
念
。
因
為
教
會
受
了
職
的
人
，
要
特
作
好
的
榜
樣
，
續
絃

不
但
在
使
徒
後
期
不
為
人
所
尊
重
，
【
註
一
三
】
即
在
第
三
世
紀
之
初
，
尚
未
完
婚
的
人
受
了
職
之
後
，
也
不
許

再
結
婚
了
。
【
註
一
四
】
守
獨
身
，
貧
窮
生
活
，
默
想
退
修
，
遠
離
塵
世
，
這
是
基
督
徒
所
羨
慕
的
理
想
生
活
，

並
且
實
行
的
人
很
多
。
這
些
人
雖
還
沒
有
與
社
會
脫
離
關
係
，
但
他
們
已
走
上
了
修
道
主
義
的
路
。
這
種
雙
重
的



理
想

使
一
般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精
神
消
沉
下
去
，
這
是
最
不
幸
的
結
果o

L

註
一
】
：
羅
一7

‧，林
前
一2

．
林
後
一1

！
西
一20

鬥
註
二
】
：
例
如
：
林
前
五l

�
認
。

［
註
三

】
：
弗
五2

7

。

［
註
四
】
：
革
利
免
二
書
十
三
章
。

【
註
五
】
：
太
十
三2

4-
3

0

。

［
註
六
】
：
希
坡
律
陀
駁
論
九
部
十
二
章
。

［
註
七

】
：
類
似
集

，
五
章
二
，
三
兩
節
。

［
註
八
】
：
致
妻
二
章
一節
。

［
註
九
］
：
羅
馬
書
註
釋
三
〔星
二
節0

［
註
一01

：
太
一
九2

1

。

［
註1

一l

：
太
一九1

2

，
二
二3

0
。

［
註
一
二
】
：
林
前
七8

0

［
註1

1

＂一］
：
齷
測
三2

，
又
參
嘿
馮
所
著
劍
你
爍
，
四
部
四
章
，反
對
一切
基
督
徒
續
婚
．

［
註
一
四
】
：
希
坡
律
陀
駁
論
；
九
部
十
二
章
。

        

第
二
期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康
士
坦
丁

一
六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第
十
七
段

休
養
生
息
時
期
！

二
六
○
！

三
○
三
年

－
七0

    

二
六
○
年
，
咖
漁
陽
（
。allie

呈

）
發
出
了
一道
上
諭·

停
止
逼
迫
教
會
，
自
是
以
後
之
四
十
多
年
中·

教

會
實
際
得
享
安
寧
。
但
就
法
律
的
立
場
講
，
在
這
時
期
中
，
教
會
並
不
較
以
前
多
有
保
障
，
據
說
那
位
有
為
的
皇

帝
澳
隱
浪
（
計re

lia
n

二
七
○
�

二
七
五
）
就
有
意
再
掀
起
逼
迫
教
會·

不
料
他
突
然
死
去
，
未
如
所
願
。

在
他
未
死
前
，
大
概
也
沒
有
某
應
仇
視
教
會
的
表
示
。
基
督
教
在
這
時
期
中
，
進
展
得
很
快
。
到
了
三
○
○
年

的
時
候
，
基
督
教
已
在
帝
國
各
處
設
立
。
雖
它
的
分
佈
不
大
均
勻
，
但
在
那
些
政
冶
上
有
重
要
性
的
區
域
，
如
：

際
隴
帥
臣
、
馮
淇
噸
、
做
同
啞
、
埃
及
、
比
啡
訕
、
中
部
（候
同·

南
部
隱限
和
晒
甌
除·

基
督
教
都
是
很
有
勢

力
的
。
在
這
時
期
中
，
基
督
教
在
社
會
所
佔
地
位
也
有
不
少
的
進
步
。
許
多
政
府
裹
面
高
級
官
員
以
及
為
皇
室
服

役
的
人
，
都
在
這
時
期
加
入
了
教
會
。
而
且
最
重
要
的
一
件
事
，
就
是
在
這
時
期
中
，
基
督
教
開
始
了
大
規
模
的

輸
入
於
軍
隊
裹
。
當
二
四
六
�

二
四
八
年
時
，
陳
鯉
陳
（ce

l

段s

）
責
難
教
會
，
說
基
督
徒
不
願
服
軍
役
，
俄

同
眼
也
祇
好
為
教
會
答
辯
說·

基
督
徒
為
皇
帝
禱
告
，
祝
他
成
功·

這
種
服
役·

要
算
比
當
兵
更
好
。
【
註
一
】

戲
氏
又
要
為
基
督
徒
辯
護·

解
釋
他
們
何
以
不
入
仕
途
。
【
註
二
】
雖
說
基
督
徒
在
羅
馬
軍
隊
中
當
兵
的
老
早
就

有·

【
註
一

1

一】
但
險
同
限
在
三
世
紀
中
葉
所
陳
述
的·
卻
足
以
代
表
當
時
一般
基
督
徒
的
輿
情
。
到
了
這
個
世
紀



之
末
，
在
輿
情
與
實
行
兩
方
面
，
都
起
了
很
大
的
變
化
。

    

在
這
時
期
中
，
基
督
教
雖
進
展
迅
速
，
但
它
與
世
界
同
化
的
程
度
也
隨
之
大
增
。
要
知
道
這
種
同
化
到
了
甚

麼
地
步
，
祇
舉
一
例
，
便
可
以
概
見
。
在
陌
贓
呀
之
呃
同
雕
肚
（目
工vi

。
）�

現
曆
版
阬
隧

（
？
邵
亂
。
）

所
開
的
一
次
會
議
（
約
三
一
三
）
－
通
過
了
一
種
辦
法
，
准
許
那
些
穿
過
外
邦
祭
司
制
服
的
基
督
徒
官
員
，
祇
要

他
們
沒
有
實
行
獻
祭·

或
付
過
祭
物
捐
，
而
實
行
兩
年
補
贖
後
，
可
以
重
入
教
會
。
【
註
四
】

    

如
果
把
第
三
世
紀
的
後
半
期
與
前
半
期
比
較
起
來

，
就
著
作
的
生
產
而1

1一

1

口
，
或
就
神
學
思
想
的
創
作
力
而

名
，後
半
期
均
屬
望
塵
莫
及
。屈
指
可
數
的
幾
個
著
作
家
，都
不
是
第
一流
人
物
。最
顯
著
的
要
算
活
隱

（
。
甘
攤·

siu

。
）
。
他
是
餓
同
限
門
生
，
在
啞
防
同
汰
作
過
主
教
（
二
四
七
�
二
六
四
）·

也
像
其
師
作
過
該
處
著
名
聖
道

學
校
校
長
一
個
時
期
。
隊
困
限
的
學
說
因
著
他
的
著
述
大
得
傳
揚·

而
且
在
束
方
教
會
中
，
他
的
神
學
思
想
大
受

推
崇
。
他
對
於
當
時
盛
行
東
方
的
隧
怕
隊
主
義
攻
擊
不
遺
餘
力
。
他
時
常
寫
信
給
聖
職
人
員
。
在
書
中
哄
他
們
注

意
復
活
節
的
日
期
。
這
種
守
復
活
節
的
習
慣
後
為
各
大
主
教
區
大
大
推
廣
；
各
處
教
會
領
袖
多
仿
此
勸
勉
教
會
，

又
以
此
為
界
說
教
理·

引
起
爭
辯
的
工
具
。
除
了
情
陷
攻
擊
的
隱
陸
泌
主
義
外·

還
有
隧
陸
隊
馳
的
睬
囉
在
陸

提
阿
力
倡
動
力
的
神
格
唯
一說
，
此
說
流
行
該
處
一帶
地
方
以
迄
二L

一）年
（
參
第
一
一
九
頁
）
。
這
位
富
有
行

政
天
才
的
主
教
，
在
舶
勵
味
肚
（
勿
他
。
嬝
。
）
女
王
廁
儲
庇
陸
（ze"O

d{?

）
統
＄

l

］
下
頗
有
地
位·

因
陵
隴
胸
乃

屬
女
王
轄
境
，
但
她
後
為
皇
帝
噢
甌
浪
所
罷
免
。
反
對
踩
儸
的
人
無
法
奪
去
他
教
會
的
產
業
，
祇
得
訴
諸
皇
帝
澳

            

第
二
期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庚
士
坦
丁

一
七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七
二

漁
浪
，
而
噢
嚥
匾
卻
判
決
「
障
隊
同
及
囉
矚
城
各
讓
教
得
判
決
該
產
業
之
所
有
權
」
應
歸
誰
有
。
【
註
五
】
富
時

陣
隱
浪
之
如
此
裁
判
，
無
非
是
政
治
的
權
衡
，
但
基
督
徒
把
這
事
上
訴
於
皇
帝
，
一門
皇
帝
又
將
此
事
交
由
羅
馬
主

教
判
決
，
這
關
係
教
會
是
很
重
大
的
。

    

這
時
期
的
隊
隘
阿·

使
我
們
聯
想
起
一位
名
呼
鷗
陋
儲
（
鬥ucia

n

）
者
。
他
在
該
城
設
立
一
所
神
學
院
。
他

是
一位
長
老
，
對
那
反
對
隨
陸
隱
匯
之
隊
囉
的
險
臨
阿
神
學
派
，表
示
超
然
的
態
度
。
他
在
那
裹
講
學·

約
自
二

七
五
年
起
，
至
三0

三
年
止
，
三
一
二
年
他
為
道
殉
難
。
除
此
以
外
，
他
的
生
平
歷
史
就
不
知
其
詳
了
。
亞
流

（計i

。
）
與
泥
圓
嘆
鼬
庫
約
嘿
隊
陽
（,

se

。i

。
鼠
之ico

m
e

魚
？
）都
是
他
們
的
門
人·

人
們
便
猜
想
，啞

優
二
氏
的
學
說
思
想
也
許
是
由
他
傳
授
。他
像
隊
同
限
一樣
，
專
研
聖
經vll

詁
註
疏
之
學·

但
不
大
喜
歡
採
用

那
位
啞
防
油
汰
名
師
所
慣
用
的
寓
意
法
。
無
論
研
究
經
文
或
研
究
教
理·

他
所
用
的
方
法
都
是
較
為
簡
單
的
，
屬

於
語
法
的
和
歷
史
的
方
法
。
這
是
他
主
張
之
特
色
。

J
!

’
-

’
-

’
?

!
-

-
!

’
’

!
!

【
註
一
】
：
選
綴
沐
八
部
七
十
三
章
。

【
註
二
】
：
同
前
八
部
七
十
五
章
。

【
誹
二
】：
例
如
：
時
吐
浪
驗
甩
境
，
一章
。

［
註
四
】
：
第
五
十
五
教
條
（ca

n
o

n

）
。

【註
五
丫
睡晒
既偽
徹膾
陝
七
部11

1＋
章
七
九
節
。



第
十
入
段

對
抗
的
宗
教
勢
力

    

在
第
三
世
紀
的
後
半
期
中
，咪
時
肚
教
（
實ith

ra
is

。
）
的
勢
力·

在
當
時
帝
國
中·

可
謂
盛
極
一
時
。
當

時
舉
國
上
下
崇
拜
咪
時
肚
為
至
尊
無
比
的
太
陽
神
（50

1
 

工nv{ctu

。
）·

軍
士
固
熱
心
崇
拜·

皇
帝
亦
傾
心·

因

為
他
們
都
是
出
身
行
伍
。
在
當
時
的
宗
教
世
界
中
還
有
兩
種
其
他
重
要
勢
力
。
一
種
為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審
？

中lato
n

ism)
，
這
主
義
創
始
超
階
以
嘆
城
約
陵
陸
廉
隱
恤
（>m

m
o

n
iU

S
 

sa
cc

。
�
約
在
二
四
五
）·

但
實
在

把
這
主
義
發
揚
光
大
的
要
算
陪
囉
鵬
儲
（,

 
lo

tin
u

。二
○
五
�
二
七
○
）
。
潛
氏
約
於
二
四
四
年
栘
居
羅
馬·

繼

厝
氏
而
領
導
這
主
義
的
有
隊
俳
曆
（孑
召h

馮
他
召
召
〕�
三
。
四
）
。
斯
貽
肚
圖
主
義
無
非
將
啪
肚
圖
思
想
作

成
泛
神
和
神
祕
的
解
釋
。
上
帝
就
是
絕
對
的
存
在
，
完
全
無
缺
的
，
是
一
切
低
級
存
在
的
源
頭
。
上
帝
是
獨
一
，

超
乎
思
想
上
的
二
元
性
。好
像
阱
限
神
學
中
所
講
的
洛
各
思
一樣·

這
主
義
所
講
的
「諾
儒
斯
！一
（v

。勵
）亦

目
上
帝
流
出
（
「
諾
儒
斯
」
意
謂
精
神
或
靈
智
）
。
由
「
諾
儒
斯
」
生
出
世
界
靈
魂
，
由
世
界
靈
魂
生
出
個
人
靈

魂
，
物
質
也
是
出
自
世
界
靈
魂
。
由
此
自
上
而
下
，
每
下
一層
，lllJ

遜
一等
，
在
每
下
一
層
，RlJ

佔
實
在
較
少
的

一
份
，

由
那
最
上
而
完
全
無
缺
的
上
帝
，
一
直
降
下
來
，
到
了
物
質
的
階
層
，
就
離
丘
帝
越
遠
。
把
物
質
比
上

帝·

簡
直
是
無
可
比
擬
的
。
斯
啪
壯
圖t

義
也
如
同
一
般
後
起
的
希
臘
哲
學
一樣·

在
道
德
上
說·

都
是
主
張
禁

慾
的
。
所
謂
靈
魂
得
救
，
就
是
用
神
祕
的
默
想

，
使
靈
魂
上
升
到
上
帝
那
裹

，
直
到
它
與
上
帝
合
為
一
體
為
目

            

第
一－期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康
士
坦
丁

一
七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七
四

的
。
閉
啪
肚
圖
主
義
影
晌
於
基
督
教
神
學
者
甚
大
，
尤
以
澳
防
嘶
口
的
神
學
為
最
顯
著
。
然
而
創
建
這
主
義
的

人
，
並
非
善
於
組
織
，
所
以
它
終
於
是
一
派
少
數
人
的
思
想
學
理
，
與
普
通
大
多
數
人
不
發
生
關
係
。

    

但
第
二
種
宗
教
勢
力
就
大
不
同
了
。
這
種
運
動
稱
為
摩
尼
教
（實an

ic,a

汪
盤
）
。
創
造
這
教
的
人
名
摩
泥

（
實
谷C

。
他
於
二
一
六
年
生
於
波
斯·

二
四
二
年
開
始
在
吧
庇
隔
傳
道
，
二
七
七
年
便
被
釘
十
字
架
。
陣
呢

堅
定
地
建
立
於
古
代
陂
廝
二
元
論
上
，
極
富
於
混
合
思
想
。
摩
泥
的
目
標
是
建
立
一
個
世
界
性
的
宗
教
社
團
，

超
越
一
切
宗
教
傳
統
的
空
間
限
制
。
它
裹
面
包
括
有
：
風
匯
（
囈
嘰
臨
聰
廉zo

ro
a

str-,
isrn

）
、
陽
廠
、

猶
太
敦
、
和
基
督
教
各
種
成
分
。
他
認
每

一
種
成
分
都
是
為
他
宣
揚
的
普
世
信
息
作
準
備
工
作
。
光
與
暗
，
善
與

惡
，
永
遠
在
敵
對
競
爭
。
它
講
心
靈
與
物
質
的
關
係
，
講
得
救·

很
有
些
與
儲
廝
喊
主
義
接
近
。
從
本
質
上
說·

人
是
在
惡
的
境
界
，
囚
禁
在
一
個
物
質
的
監
獄
中
，
其
中
也
有
少
許
光
明
被
禁
錮
著
。
「
善
良
的
父
」
（
謬
子
究

鼠
。g

合e
ss

）
差
遣
了
很
多
使
者·

包
括
耶
穌
及
摩
陀·

來
釋
放
人
脫
離
束
縛
。
人
要
得
救·

必
先
正
當
的

了
解
人
真
正
的
本
性
，
情
願
同
復
到
光
明
的
境
界
，
用
極
端
禁
慾
的
方
法
拒
絕
一
切
黑
暗
境
界
的
生
活
，
尤
其

是
肉
體
上
的
食
慾
與
願
望
應
深
惡
痛
絕
。
它
所
主
張
的
禁
欲
）主
義
極
嚴
峻
，
但
他
所
倡
的
崇
拜
儀
式
卻
極
簡
單
。

它
的
教
徒
分
為
二
類··

一
類
稱
為
完
全
信
徒
，
實
行
極
其
嚴
格
的
教
規
，
這
樣
的
人
總
是
少
數
；
一
類
稱
為
聽
道

信
徒
，
他
們
雖
說
接
受
各
種
教
訓
，
但
在
實
行
上
很
寬
弛
�

一這
樣
的
分
別
，
很
有
些
像
教
會
中
之
修
道
士
與
普

通
基
督
徒
。
它
的
組
織
周
密
，
權
力
集
中
。
陲
隨
廠
實
在
是
基
督
教
的
勁
敵

在
囉
馮
啼
回
中
它
的
傳
佈
極
速
，



為
它
所
吸
引
的·

不
但
是
許
多
隊
隱
匱
教
徒
，
也
有
基
督
教
席
防
底
各
派
的
殘
餘
信
徒·

及
其
他
崇
奉
早
期
異
端

的
人
。
它
的
生
長
在
第
四
第
五
世
紀
為
最
大
，
而
它
的
影
晌
所
及
，
直
至
晚
近
的
中
古
時
代
，
其
間
許
多
教
派
，

例
如
迦
他
利
（C

a
th

a
ri

即
清
潔
）
派
，
都
是
由
它
的
教
理
一
脈
相
傳
下
來
的
。

第
十
九
段

最
後
的
掙
扎

    

二
八
四
年
丟
克
理
田
（dio

cle
ti?

）
作
了
匯
馮
皇
帝
。
他
的
出
身
極
其
微
賤
，
大
概
他
的
父
母
是
作
奴
僕

的
。
但
他
投
身
行
伍
，
屢
建
奇
勳
，
為
同
僚
所
擁
戴
，
黃
抱
加
身
。
他
雖
出
身
行
伍·

但
極
有
行
政
天
才
，
他
決

意
要
把
當
時
的
帝
國
整
頓
，
加
強
國
防
，
防
止
軍
人
推
倒
皇
位
的
陰
謀
，
增
進
國
內
行
政
效
率
。
為
要
達
到
這
些

目
的·

於
二
八
五
年·

委
派
舊
日
同
僚
馮
曉
因
陋
虜

（
膩ax-m

i

呂
）
在
西
方
攝
政
，
與
他
自
己
一樣·

同
有
啞

古
士
督
的
尊
號
。
為
要
加
強
軍
事
效
率·

在
二
九
三
年·

他
又
指
令
二
人
為
『
該
撒
』·

一為
陣
情
陰
陳
囉
助

(co
n

st

鼻i

。c
,1

0

＂
乙·

使
之
鎮
守
陳
咽
阿
邊
境·

一為
咖
則
隊
（o

匕eriu

。）·

使
之
鎮
守
侈
隨
阿
邊
境
。

這
兩
位
大
員
，
後
來
都
繼
承
為
皇
帝
。
在
怯
院
隨
油
堅
強
手
腕
統
治
下
，
他
們
四
人
的
合
作
和
協
無
間
。

    

對
於
內
政
，匡
曉
隨
油
也
徹
底
改
革
。
共
和
時
代
所
傳
下
來
的
制
度
，
以
及
參
議
員
一
類
的
勢
力·

均
被
掃

蕩
無
遺
。
好
像
後
來
的
既
廠
油
朝
一樣·

皇
帝
變
成
了
獨
裁
君
王
。
各
行
省
疆
域
重
新
劃
定
‧，囉
馮
不
再
是
帝
國

            

第
二
期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康
士
坦
丁

一
七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七
六

的
首
都
，丟
克
理
田
把
行
宮
搬
到
小
亞
細
亞
的
尼
哥
美
地
亞
去
，
因
為
那
裹
較
為
適
中
。
以
品
格
而
論
，丟
克
理

田
是
個
粗
魯
而
固
執
的
異
教
信
徒
，
雖
位
居
至
尊
，
仍
不
脫
丘
八
習
性
。

    

在
這
樣

一
個
有
組
織
統
治
才
幹
的
人
眼
光
中
，
一
個
組
織
嚴
密
的
教
會
，
在
政
治
上
是
個
嚴
重
問
題
。
在
他

看
來
，
當
時
的
教
會
好
像
是

一
個
國
內
之
國
，
不
歸
他
統
治
。
雖
基
督
教
會
從
未
發
動
過
政
治
革
命
的
陰
謀
，
而

且
基
督
教
對
於
政
治
問
題
老
不
感
覺
興
趣
，
但
教
會
發
展
最
快
，
人
數
和
勢
力
均
有
驚
人
的
增
進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一
個
想
要
大
權
獨
攬
的
統
治
者
，
可
採
取
兩
種
手
段
對
付
教
會··

一
種
是
強
使
教
會
屈
服
和
破
壞
其
力
量
；

一種
是
與
之
妥
協
，
結
為
同
盟
，
藉
以
在
政
治
上
操
縱
教
會
日
漸
增
強
的
勢
力
。
後
來
慷
陸
隨
付
所
採
取
的
，
就

是
後
一
種
手
段
；
至
於
丟
克
理
田B

lJ

用
前
一
種
，
因
為
他
的
宗
教
觀
點
如
此
固
執
，
決
無
與
基
督
教
妥
協
的
可

能
。
東
方
的
該
撒
加
利
流
，
對
於
基
督
教
的
態
度
更
加
敵
視
，
丟
克
理
田
受
他
的
慫
恿
也
不
少
，
好
些
逼
迫
教
會

的
計
劃
都
是
由
他
建
議
。
基
督
教
的
發
展
在
當
時
既
屬
驚
人
，
一
切
受
它
威
脅
的
異
邦
如
宗
教
便
團
結
一致
來
反

抗
；
而
丟
克
理
田
及
加
利
流
二
人H

lJ
加
緊
推
行
皇
帝
崇
拜
與
古
代
神
明
崇
拜
。

    

然
而
－
丟
克
理
田
還
是
不
敢
急
於
行
動
，
直
到
三0

三
年
二
月
初
旬
，
設
下
密
謀
，
把
一
切
軍
營
中
和
皇
宮

中
任
職
的
基
督
徒
人
員
盡
行
革
職
，
然
後
一
連
急
下
三
道
逼
迫
教
會
的
上
諭
。
命
令
拆
毀
教
堂
，
沒
收
聖
書

，

因
禁
聖
職
人
員
，
用
嚴
刑
強
迫
他
們
獻
祭
。
三0
四
年
，
他
下
第
四
道
上
諭
，
命
令
所
有
基
督
徒
獻
祭

。
這
是

一
個
可
怕
的
逼
迫
時
期

。
正
如
在
德
修
逼
迫
教
會
的
時
期
甲
樣
，
這
時
為
道
殉
難
的
基
督
徒
甚
多
，
而
畏
縮
退



卻
的
人
也
不
少
。
但
一
般
輿
情
，
對
逼
迫
教
會
並
不
如
以
前
之
仇
視

。
因
為
社
會
認
識
基
仔
徒
之
為
人
較
深
於

前
。
當
時
執
行
刑
罰
之
權
，
操
之
於
各
州
府
縣
的
長
官·

所
以
教
會
遭
遇
逼
迫
之
嚴
重
性
，
亦
隨
各
處
知
事
的
態

度
為
轉
移
。
在
意
大
利
、
北
非
洲
以
及
東
方
各
地
，
施
行
刑
戮
，
甚
為
殘
酷
，而
在
高
盧
與
不
列
顛
各
地
；
因
為

〔
該
撒
』
康
士
坦
丟
克
羅
如
的
態
度
友
善
，
執
行
寬
弛
，
雖
教
堂
遭
拆
毀
，
但
基
督
徒
從
未
有
身
受
刑
戮
的
。
因

此
，
他
的
聲
望
日
高
，
為
他
兒
子
康
士
坦
丁
造
了
不
少
機
會
。

    

三
○
五
年
，
丟
克
理
田
自
動
退
位
，
與
他
分
彊
而
治
的
馬
克
西
勉
努
亦
不
得
不
隨
之
退
位
，
自
是
以
後
，
這

龐
大
複
雜
的
羅
馬
政
權
，
不
復
為

一
人
獨
攬
了
。
康
士
坦
丟
克
羅
如
與
加
利
流
登
位
為
帝
，
各
自
擁
有
「
奧
古
士

昌
」
的
尊
號
。
但
「
該
撒
」
之
職
，
卻
沒
有
歸
給
康
士
坦
丟
克
羅
如
與
馬
克
西
勉
努
之
子
，
反
歸
給
加
利
流
的
兩

個
幸
臣··

一
名
瑟
維
如
斯
（Se

ve
ru

s

）
一
名
馬
克
西
米
努
達
雅
（膩
矣im

in

斤
。
么a

》。逼
迫
教
會
之
事
，
此
時
在
西

部
各
處
，
幾
已
全
部
停
止
，
而
在
東
部
各
地
反
變
本
加
厲
。
康
士
坦
丟
克
羅
如
死
於
三
○
六
年
，
約
克
（州o

、州
）

駐
防
軍
擁
立
他
的
兒
子
康
士
坦
丁
（C

o
n

悶。巨
才e

）
為
帝
，
利
用
〔過
一
部
軍
力
，
康
士
坦
丁
強
迫
加
利
流
立
他
為

「
該
撒
」
，
統
治
高
盧
、
西
斑
牙
及
不
列
顛
各
地
。
未
幾
，
馬
克
西
勉
努
之
子
馬
克
森
丟
（
冢a

X
e

悶tiu
s

）推
翻
了

悲
維
如
斯
，
而
自
立
為
意
大
利
和
北
非
洲
一
帶
地
方
的
統
治
者
。
於
是
康
士
坦
丁
與
馬
克
森
丟
為
統
治
西
部
帝
國

互
相
逐
鹿
爭
雄
。
但
其
間
還
有
加
利
流
幸
臣
名
理
吉
紐

（
鬥icip

i

結
）者
，
佔
領
有
前
瑟
維
如
斯
所
統
治
的
一
部

上
地
。

            

第
二
期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康
士
坦
丁

一
七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七
八

    

在
西
部
耕
紛
尚
未
解
決
前
！
咖
圍
阮
會
同
陣
隨
付
與
壓
囉

，
於
三
一
一年
四
月
閒
下
一道
上
諭·

寬
恕

各
處
基
督
徒
，
不
再
加
逼
迫
，
「
祇
要
他
們
不
作
違
法
的
事
」
。
【
註
一
】
加
利
流
前
此
雷
厲
風
行
，逼
迫
教
會

不
遺
餘
力
，
今
一旦
下
此
上
諭
，
到
底
是
何
原
因
，
實
難
得
知
，
鈕
一論
如
何
，
不
免
有
些
出
於
勉
強
，
也
許
因
為

他
明
白
了
逼
迫
教
會
的
失
策
，
也
許
與
他
病
在
垂
危
的
心
理
有
關
。
加
利
流
己
經
長
期
臥
病
，
病
勢
日
見
沈
重
，

眼
見
性
命
難
保
，
也
許
他
希
望
從
基
督
徒
所
拜
的
神
那
裹
得
些
拯
救
。
上
諭
中
也
有
勸
勉
各
地
基
督
徒
為
他
自
己

和
康
士
坦
丁
與
理
吉
紐
禱
告
的
話
，
更
可
見
這
種
猜
測
並
非
憑
空
虛
構
了
。

    

帥
剛
肌
死
於
三
一
一
年
五
月
。
他
死
之
後
，
爭
奪
帝
位
的
共
有
四
巨
頭
。
陳
匡
隨
付
與
際
隱
因
彼
此
利
害

攸
關
，
結
為
一
個
勢
力
，
馬
克
西
米
努
達
雅
與
馬
克
森
丟
也
因
利
害
關
係
而
結
合
為
一
。
達
雅
在
亞
細
亞
與
埃
及

各
地
立
即
重
燃
逼
迫
教
會
之
火
。
馮
陳
降
匯
雖
無
意
於
逼
迫
教
會·

但
他
是
個
熱
烈
的
異
教
徒
。
陳
隨
陘
口
與
鯉

吉
紐
自
然
是
基
督
徒
所
同
情
的
。
康
士
坦
丁
充
分
利
用
這
種
同
情
。至
於
說
他
在
這
時
自
願
作
基
督
徒
，卻
無
從
斷

定
。
他
承
受
一
種
對
基
督
教
親
善
的
感
情
。
他
聯
名
簽
署
三
一
一
年
那
上
諭
。
他
的
軍
力
決
難
與
馮
院
隱
降
爭
雄

的
。
在
雙
方
勢
力
縣
殊
的
情
形
下
，
無
疑
的
他
希
望
基
督
徒
所
拜
的
上
帝
援
助
他
�
也
許
在
這
時
候
，
他
還
沒
有

想
到
基
督
教
的
上
帝
就
是
世
上
獨
一
無
二
的
真
神
。
他
在
意
大
利
北
部
長
驅
直
入

，
可
謂
戰
無
不
勝

，
攻
無
不

取
，
直
到
他
與
馮
院
隱
匡
以
短
兵
相
見
於
龐
候
附
近
北
部
之
庭
曉
曆
床
願
肌
（s

？
。
審
叮
。）
。
此
時
馮
氏
屯
兵
儸

馬
城
外
，
兩
軍
對
壘
，
僅
有
提
伯
爾
（田
－了？
）
一
河
之
隔·

其
上
僅
一橋
可
通·

名
廖
附
陌
陵
贍
。
在
大
戰
前



夜
他
夢
中
見
到
基
督
之
名
的
簡
寫
，
還
有
幾
︷

R
I

「
靠
此
得
勝
」
的
字
【
註
二
】
。他
以
此
為
先
兆
，
於
是
急
速
在
兵

丁
盾
牌
和
他
的
頭
盔
上
塗
上
綱
的
記
號
（
膩o#

o
g

ra
T

n)

，
表
示
作
為
基
督
徒
參
戰
。
於
亡
一
一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
，
成
功
了
歷
史
上
最
著
聲
色
的
一同
戰
事·

陳
陸
隨
口
得
勝
了
，
馮
陳
際
隊
戰
敗
陣
亡
。
從
此·

西
部
帝
國
全

人
康
士
坦
丁
一
人
之
手
。
他
相
信
他
所
得
的
勝
利
全
由
基
督
教
的
卜
帝
而
來
，
於
是
他
作
基
督
徒
的
信
念
目
益
堅

決
。
自
此
以
後
，
雖
說
國
幣
上
還
是
鑄
看
異
教
的
標
幟·

他
自
己
依
然
保
儲
囉
嗚
宗
教
最
高
祭
司
長
（Po

n

廾以？

膩
柴im

u
s

〕
的
名
稱
，
但
凡
事
卻
取
基
督
徒
的
行
動
。

    

大
概
是
在
亡一
一
三
年
初
，隨
陸
隨
匡
與
降
陪
匯
在
咪
藺
（
冢ila?

）
相
會
，
雙
方
同
意
准
許
基
督
教
有
完
全

的
自
由
；
－這
就
是
一
般
听
稱
米
蘭
上
諭
（Ed

iC
t

 
o

f
 

M
ila

悶
）
，
【
註
亡一
】
但
究
竟
有
否
頒
發
〔這
上
諭
並
無
證

據
。
我
們
所
有
的
是
隨
咕
廉
所
頒
一
紙
公
文
＄

1
l

定
對
基
督
教
之
新
規R

lJ·

供
屢
屋
馳
庫
官
吏
遵
循
，
但
似
乎
這

公
文
表
示
兩
位
皇
帝
在
咪
圈
相
會
曾
作
了
革
命
性
的
決
定
。
這
上
諭
不
像
二一
一
一年
所
頒
的·

僅
含
有
容
忍
基
督

教
的
存
在
；
但
也
沒
有
認
基
督
教
為
國
教
的
意
思
。
但
這
次
上
（硼
宣
布
了
個
人
良
心
絕
對
自
由
的
椎
利

給
與
基

督
教
法
律
上
的
保
障·

使
與
儸
馮
帝
國
以
內
任
何
宗
教
立
於
平
等
地
位
，
又
發
還
了
以
前
逼
迫
時
代
教
會
被
沒
收

的
財
產
。
當
時
雖
還
有
馬
克
西
米
努
達
雅
逼
迫
教
會·

但
於
亡一
一
三
年
四
月
問
，
在
啞
鵑
陳
隆
（
＞
牙ia

邑
弘
。
）

附
近·

達
雅
為
理
吉
紐
所
戰
敗·

不
復
再
起
。
在
基
督
徒
看
來·

這
次
戰
爭
結
果
不
啻
降
勵
陸
限廉
戰
役
第
二
。

然
而·

一國
二
君·

終
於
勢
難
並
立
。
到
了
三
一
四
年·
慷
匡
阻
匡
與
隆
隘
也
不
得
不
以
兵
戎
相
見·

結
果
是

            

第
二
期

諾
斯
底
危
機
至
康
士
坦
丁

一
七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八0

理
吉
紐
戰
敗
，
退
守
領
土
僅
佔
全
國
四
分
之
一
。
既
與
康
士
坦
丁
失
和
，
理
吉
紐
一
改
從
前
對
基
督
教
所
示
睦

誼
，
且
由
仇
視
而
進
於
逼
迫
教
會
。
到
了
三
二
三
年
，
理
吉
紐
完
全
戰
敗
了
，
政
權
盡
失
，
於
是
基
督
徒
草
相
慶

幸
。
康
士
坦
丁
統
一
羅
馬
全
境
，
獨
攬
大
權
。
教
會
從
此
解
放
，
大
享
自
由
。
因
為
教
會
信
仰
誠
篤

，
組
織
堅

強
，
所
以
它
能
經
過
那
崎
嶇
危
途
，
終
登
坦
道
。
但
是
，
它
雖
從
仇
敵
卜
贏
得
自
由
，
然
此
後
的
命
運
卻
又
大
都

掌
握
在
羅
馬
皇
室
之
手
，
教
會
與
國
家
。
從
此
相
依
為
命
，
兩
下
結
成
了
不
解
之
綠
。

L

註
一
】
：
優
西
比
烏
教
會
史
八
部
十
七
帝
九
節
于
參
艾
雅
二
六
二
頁
。

L

註
二
】

L

註
三
』

：
拉
克
坦
丟
逼
迫
者
之
下
場
四
十
四
章
。

俊
西
比
烏
教
會
史
十
部
五
章
；
參
艾
雅
；
二
六
三
頁
。



第
三
期

帝
國
教
會

第
一
段

局
勢
改
觀

第
二
段

至
康
士
坦
丁
逝
世
時
的
亞
流
派
爭
論

第
三
段

在
康
士
坦
丁
之
子
治
下
的
爭
論

第
四
段

後
期
尼
西
亞
爭
論

第
五
段

亞
流
派
之
宣
教
事
工
與
日
爾
曼
人
之
侵
入

第
六
段

教
宗
制
的
產
生

第
七
段

修
道
主
義

第
八
段

安
波
羅
修
與
屈
梭
多
模

第
九
段

基
督
爭
論
辯

第

一
○
段

東
方
教
會
之
分
裂

第

一
一
段

東
方
帝
國
之
災
禍
及
神
學
爭
論
之
蔓
延

第

一
二
段

教
會
憲
章
的
發
展



第
】
三
段

第

一
四
段

第

一
五
段

第

一
六
段

第

一
七
段

第

一
八
段

第
一
九
段

第
二
○
段

公
眾
崇
拜
與
教
會
節
期

通
俗
基
督
教

西
方
教
會
的
幾
個
特
點

耶
柔
米

奧
古
斯
丁

伯
拉
料
爭
辯

半
伯
拉
料
主
義

大
貴
鉤
利



第
三
期

帝
國
教
會

第

一
段

局
勢
改
觀

    

慷
陸
隨
付
純
粹
從
政
治
著
想
，
覺
得
要
國
家
完
全
統
一·

必
有
賴
乎
基
督
教
。
基
督
教
在
帝
國
中
的
進
展
由

來
已
久·

囉
馮
帝
國
既
然
祇
有
一
個
皇
帝·

一
部
法
律
，
自
由
民
祇
有
一
種
公
民
制·

也
祇
該
有
一
種
宗
教
。
但

慷
匡
阻
付
是
不
尚
急
進
的
。
當
時
基
督
徒
的
分
佈
並
不
均
勻·

大
概
居
東
部
者
較
多
於
西
部
。
而
當
米
蘭
上
諭
頒

佈
之
時
，
准
許
全
國
基
督
徒
有
平
等
自
由
之
權
，
他
們
的
數
目
仍
佔
最
少
數
。
在
第
乙
世
紀
末
期
，
教
會
暫
享
安

寧
，
信
徒
人
數
也
增
加
很
快
；
到
了
它
受
帝
國
特
殊
優
待
的
時
候
，
人
數
之
增
加lllJ

可
謂
一
日
千
里
。
康
士
坦
丁

所
給
與
教
會
的
便
利
，
是
毫
不
遲
疑
的
。
當
時
公
民
之
富
有
者
，
所
負
國
家
捐
稅
甚
重
，
而
依
康
士
坦
丁
在
三
一

九
年
所
頒
法
令
，
教
會
受
職
人
員
均
免
繳
此
類
捐
稅
。
【
註
一
】
到
了
三
二
一年

，
教
會
享
有
接
受
遺
產
的
襪

利
，
從
此
教
會
已
被
認
為
社
會
法
團
之
一
。
【
註
二
】
同
年
，
城
市
居
民
禁
止
主
日
工
作
。
【
註
三
】
三
一
九

年
，
異
邦
宗
教
之
私
人
獻
祭
一
概
禁
止
。
【
註
四
】
贈
送
教
牧
禮
物
之
風
盛
行
，
得
皇
家
主
持
而
建
築
的
教
堂
，

遍
於
囉
臨
、哪
鷗
陰
向
、帕
同
匯
各
處
。但
關
係
最
大
的
要
算
遷
都
於
重
建
的
隊
隊
問
。
陣
隨
付
稱
此
新
都
為

            

第
三
期

帝
國
教
會

一
八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八
四

新
羅
馬
，
但
人
們
為
推
尊
他
個
人
起
見
，
即
稱
之
為
康
士
坦
丁
堡
。
雖
說
遷
都
之
用
意
完
全
是
政
治
與
軍
事
的
，

但
在
宗
教
方
面
，
它
的
關
係
也
很
大
，
因
自
三
三
○
年
之
後
，
全
國
發
號
施
令
的
首
都
，
乃
是
個
異
邦
宗
教
勢

力
甚
小
，
而
基
督
教
勢
力
最
大
的
城
區
。
在
另
一方
面
，
那
仍
居
故
都
的
羅
馬
主
教

，
地
位
反
形
顯
耀
，
為
西

部
拉
丁
民
族
所
推
尊
�

此
事
對
於
將
來
羅
馬
主
教
地
位
提
高
大
有
關
係
，
這
絕
不
是
康
士
坦
丁
所
意
料
的
，
因

為
它
的
意
義
是
靈
性
的
，
而
非
政
治
的
。
康
士
坦
丁
所
施
的
恩
情
雖
屬
豐
盛
熱
烈
，
但
他
之
所
謂
教
會
，
祇
是
那

經
聖
職
階
級
組
織
周
密
的
「
大
公
」
教
會
，
至
於
那
些
「
異
端
」
教
派
，
在
當
時
為
數
不
少
，
卻
莫
想
分
受
絲
毫

惠
益
。

    

假
如
基
督
教
要
成
為
統
一
帝
國
的
一
種
因
素
，
必
須
有
一
個
統
一
的
教
會
；
但
康
士
坦
丁
眼
見
當
時
教
會
之

統
一
性
大
受
威
脅
。
在
北
非
洲
，
由
丟
克
理
田
之
逼
追
引
起
了
一種
分
裂
，
其
中
原
因
複
雜
，
也
與
人
事
有
關
，

好
像
半
世
紀
之
前
，
因
諾
窪
天
在
羅
馬
所
發
生
的
分
裂
一
樣
（見
第
一
六
四
頁
）
。
該
地
教
會
分
成
兩
派
，
互
相
敵

抗
。
照
嚴
格
派
說
，
加
大
果
的
新
主
教
開
其
良
努
（Ca

e
C

ilia
n

）於
＝」
一
一年
時
所
受
聖
職
是
無
效
的
，
因
為
給
他

授
職
的
人
犯
過
死
罪
，當
教
會
遭
逼
追
時
，他
曾
毀
壞
過
一
些
聖
經
。
因
為
不
承
認
他
所
受
的
聖
職
，
於
是
另
選
一

位
主
教
名
馬
約
利
努

（
膩
己ori#

u
s

〕
者
與
之
對
抗
。
三
一
六
年
，
繼
馬
氏
而
為
主
教
者
，
乃
才
能
傑
出
的
大
多

納
徒
（
留
呈
弓

多
。G

re
a

t
)

，
後
來
這
一
教
派
的
人
，
即
因
此
人
得
名
，
稱
為
多
納
徒
派
（g

#
a

tists

）
。
三

召
一年
時·

訛
啡
同
「
大
公J

教
會
的
聖
職
界
受
了
慷
降
隨
你
的
津
貼
，
【
註
五
】
而
侈M

股
毫
未
分
享
此
種
權



利
，
他
們
遂
向
皇
帝
上
訴
。
同
年
，
在
囉
臨
又
開
了
一
次
會
議·

反
對
這
一派
人
；
兩
下
耕
紛
從
此
愈
形
劇
烈
。

自
從
此
次
會
議
之
後

，
陳
陸
隨
付
對
於
一
切
教
會
料
紛·

定
下
了
一種
舉
國
一致
的
辦
法·

就
是
在
帝
國
監

視
之
下

，
用
國
家
公
款
召
開
會
議

，
由
教
會
自
身
解
決
料
紛
問
題
。
三
一
四
年
，
他
在
高
盧
南
部
之
亞
爾
勒

(A
rle

s

）
召
集
在
他
統
治
以
下
的
各
處
教
會
領
袖
，舉
行
一次
大
會
議
，
宣
布
多
納
徒
派
違
反
正
道
。
卻
承
認
聖
職

人
員
所
受
聖
職
有
效
，
無
論
授
職
者
為
人
如
何
。
這
次
會
議
也
承
認
宣
講
異
端
的
人
所
施
洗
禮
為
有
效
，
又
公
布

須
遵
守
儸
馮
規
定
的
復
活
節
日
期
。
【
註
六
】
降
納
險
派
又
把
這
些
事
向
皇
帝
提
起
上
訴
，在
＝一
一
六
年
，皇
帝
駁

斥
他
們
所
上
訴
的
無
理
。
但
他
們
不
服
，
於
是
他
們
的
禮
拜
堂
被
封
閉
，
主
教
們
被
放
逐
遠
方
。
從
此
展
開
一
幕

基
督
徒
自
相
逼
迫
的
悲
劇·

鬧
得
隴
啡
國
教
會
動
亂
不
寧
。
但
由
這
種
事
能）所
引
起
的
結
果·

陣
件
陣
叮
甚
不
以

為
然
，
於
是
在
三
二
一
年
下
令
取
消
武
力
解
決
斜
紛
的
方
法
。
此
後·

除
颺
陡
派
的
勢
力
增
加
甚
速
－
他
們
自
命

為
唯
一
真
實
的
教
會
，
祇
有
他
們
的
聖
職
界
未
犯
任
何
「
死
罪
」
，
祇
有
他
們
的
聖
禮
是
有
效
的
。
這
一
教
派
的

勢
力
蔓
延
於
北
非
，
直
到
同
教
徒
侵
入
時
方
始
消
沒
。

j

、
訌
＇!

!

！

、
＇
、
＇’

＇
、
必
’
＇
杳c

＇
、
＇
、
＇tl

＇
、
＇’

＇
、
＇

t

註

一
】

【
註
二
】

L

註
三
】

：
提
阿
多
修
皇
帝
法
典A

 
co

么ex
→
，eo
斗osia

。u,
)

,

：
同
上

，1
6

:
2

4

；
參
艾
推
鑰3

頁
。

：
猶
斯
提
念
皇
帝
法
典
（co

么ex

杳stin
ia

n
u

s
)

,

第
三
期

帝
國
教
會

1
6:

2
2

；
參
艾
雅
斗3

頁
。

:
1

2
c.7

；
參
艾
雅
認4

頁
。

一
八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註
四

目
：
提
阿
多
修
皇
帝
法
典

，
？

·
1

6
2

；
參
艾
雅
認6

頁
。

鬥
註
五
》·

隔
盾
既
鴨
徹
膾
狹
第
十
部
六
章
；
參
哎
匯
斗1

頁
。

L

註
六
】
：
參
艾
雅2

9
1

頁
。

一
八
六

        

第

二
段

至
康
士
坦
丁
逝
世
時
的
亞
流
派
爭
論

    

在
陳
悻
阻
匡
時
代·

由
陌
阮
派
引
起
的
料
紛
對
教
會
統
一
之
威
脅·

較
之
侈
廳
隨
派
倍
加
嚴
重
。
我
們
在
前

面
曾
經
說
過·
因
為
有
時
陸
浪
與
彫
隱
隊
二
人
的
著
作·

西
方
教
會
已
經
一致
承
認
基
督
與
上
帝
在
實
質
上
是
合

一
的
，
（見
第
一
一
二
至
一
二
三
頁
）但
東
方
教
會
對
這
問
題
仍
異
見
紛
紜
。
在
東
方
教
會
中
，
俄
利
根
仍
不
失
為

神
學
田）想
界
之
盟
主
，
而
他
的
學
說
卻
與
這
實
質
合
一
的
思
想
有
出
入
。
他
固
然
倡
聖
子
自
永
遠
而
生
之
論
，
但

他
卻
認
基
督
為
一位
次
等
的
神
和
受
造
之
物
。（參
第
一
三
二
頁
）在
險
院
晌
一帶·

嗣
子
論
的
思
想
趨
勢
頗
為
猖

獗
；
在
候
肢
又
有
隱
船
阮
主
義
流
行
。
東
方
教
會
較
之
西
方
在
神
學
舉
想
上
更
多
玄
想
臆
測·

從
而
辯
論
之
風
益

熾
。
在
第
四
世
紀
中·

無
疑
的·

理
智
的
能
力
，
在
說
晞
體
話
的
人
中·

較
之
在
說
肚
你
話
的
人
中

·

更
多
活

動

。

  

各
種
不
同
的
見
解
實
在
是
引
起
斜
紛
的
原
因·
但
實
際
上·

耕
紛
是
起
於
臣
由
汕
汰
。
約
在
三
二
○
年·

臣

阬
（計iu

s

）
與
其
主
教
陣
際
俟
（
三
一二
？
�

三
二
八
）
之
間
起
了
衝
突
。陣
嘯
是
陵
限
阿
地
方
鷗
陋
儲



的
門
人
（
見
第
一
七
二
頁
）
，
是
主
持
保
加
里
（Ba

u
ca

】馴
）
堂
的
長
老
。
此
人
年
事
已
高
，
學
富
而
才
多

，
生

活
皮
敬
，
乃
一
代
知
名
的
宣
道
者·

因
神
格
唯
一之
說
流
行
於
隊
限
阿
一
帶
地
方

·

使
他
不
得
不
注
重
於
上

帝
神
格
之
統
一
性
與
自
足
性
。
他
也
是
隊
同
眼
的
門
徒·

發
揚
這
位
啞
山
險
汰
大
師
所
講
的
基
督
乃
受
造
之
物
。

基
督
既
係
受
造
，
所
以
社
不
與
上
帝
同
一
實
質
，
但
與
其
他
受
造
之
物

一
樣
，
是
由
「
無
物
」
之
中
被
造
而
成
。

雖
說
是
一
切
受
造
之
首
生
者
，
世
界
也
是
藉
看
訑
被
造
而
成
，
但
訑
並
非
永
遠
常
在
的
。
「
子
有
始
，
但·

⋯

上

帝
無
始
」
。
【
註
一
】
在
亞
流
看
來
，
基
督
誠
然
是
上
帝
，
就
一方
面
看
，
這
也
是
說
得
過
去
的
，
但
訑
是
次
一

等
的
上
帝
，
並
非
與
父
上
帝
同
體
，
也
不
是
永
遠
常
在
的
。
在
神
成
人
身
之
中
，
洛
各
田）進
入
人
身
，
取
人
之
理

性
心
靈
而
代
之
。
就
亞
流
的
思
想
說
，
基
督
不
全
是
神
，
也
不
全
是
人
，
乃
是
神
人
之
中
的
第
亡
〕
者

（te
rtiu

m

q

。
亂
）
。
他
的
思
想
學
說
令
人
不
滿
意
，
令
．在
這
一
點
。

    

亞
力
山
大
主
教
卻
受
了
俄
利
根
神
學
田）
想
另
一
方
面
的
薰
染
。
他
看
子
是
永
遠
常
在
的
，
在
本
質
上
與
父
同

樣
，
並
非
受
造
。
鬥
註
二
】
他
的
見
解
也
許
沒
有
發
押
得
十
分
清
楚
，
但
無
論
如
何
是
與
亞
流
顯
然
不
同
的
。
爭

辯
在
他
們
當
中
興
起·

顯
然
是
由
腰
肌
首
先
發
難·

後
來
愈
演
愈
兇·

約
在
三
二0

或
一

1

三

一年·

啞
由
國
隊

(
A

le
X

a
n

發r

）
在
亞
力
山
太
（>

le
X

a
n

牙
日
）
召
集
了
一
次
會
議
，
把
亞
流
及
其
同
黨
均
定
為
異
端
。
於
是
亞
流

乙
援
於
其
路
迦
諾
同
門
而
又
大
有
權
勢
的
尼
哥
美
地
亞
主
教
優
西
比
烏
（
閔use

b
iu

s

。

 
f

 
N

ico
m

e

仰劉
）
而
得
其
庇

護
。
磁
力
山
大
修
書
致
函
各
同
僚
主
教
；
亞
流
借
優
西
比
烏
夕
一勢
亦
不
示
弱
，
為
他
的
立
場
辯
護
。
於
是
束
方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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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八

會
中
，
為
此
事
鬧
得
「
滿
城
風
雨
」
。

    

當
康
士
坦
丁
戰
敗
理
吉
紐
而
統
一
東
西
兩
部
帝
國
時
，
正
當
上
述
絲
紛
發
輟
之
始
。
這
種
抖
紛
大
大
威
脅
教

會
的
統
一
，
在
他
看
來
，
這
是
極
嚴
重
的
問
題·

晒
匯
匱
斛
圃
侈
膠
（co

r

合
。
）
的
主
教
肉
匯
（
江
。點
？
）
帶

若
皇
帝
自
己
所
修
的
書
，
往
亞
力
山
太
去
，
向
該
地
教
會
解
釋
，
說
明
這
種
耕
紛
乃
「
無
謂
之
爭
」
，
勸
他
們
雙

方
一講
步
，
言
歸
於
好
。
【
註
三
】
但
這
次
調
和·

用
意
雖
善·

而
手
段
笨
拙·

所
以
終
歸
徒
勞
。
故
陳
陸
隨
付
不

得
不
採
用
他
上
次
為
解
伏
多
納
徒
耕
紛
，
在
亞
爾
勒
地
方
召
開
會
議
的
辦
法
來
辦
理
此
事
。
於
是
他
召
開
了
一
次

全
國
會
議
。
前
次
在
亞
爾
勒
召
開
會
議
時
，
他
祇
能
召
集
在
他
統
治
以
下
的
各
處
教
會
。
現
在
全
國
已
歸
他
一
人

統
冶·

所
以
他
所
召
集
的
乃
全
國
各
處
主
教
。
原R

lJ

雖
與
前
次
會
議
相
同·

但
因
此
時
陳
匡
隨
付
的
政
權
已
統
轄

令
國
，
所
以
在
尼
西
亞
（N

ica
e

?

）
所
召
開
的
會
議
，
可
算
為
教
會
第
一
次
大
公
會
議
。

    

這
教
會
第
一次
大
公
會
議
於
三
二
五
年
五
月
，
開
會
於
泥
晒
啞·

在
基
督
教
遺
傳
上·

其
地
位
之
重
要
，
可

謂
首
屈
一
指
。
赴
會
主
教
及
其
隨
從
教
牧
等
之
旅
費
均
由
政
府
開
支
，
但
隨
從
教
牧
人
等
在
會
議
上
無
表
決
權
。

就
人
數
言
，
東
方
教
會
佔
絕
對
多
數
。
到
會
主
教
將
近
三
百
人
，
其
中
來
自
西
方
教
會
者
僅
六
人
。
到
會
主
教
們

的
思
想
見
地
可
分
三
派··

一
派
為
完
全
擁
護
臣
阬
主
義
者·

以
泥
圖
嘆
匯
啞
之
陣
陣
肚
嗚
為
領
袖
。
此
派
人
數
不

多
。
在
另
一
方
面
，
又
有
少
數
人
擁
護
啞
切
油
隊·
他
們
的
情
緒
也
是
同
樣
的
熱
烈
。
但
大
多
數
人
對
於
所
爭
執

的
問
題
都
是
模
梭
兩
可
，
毫
無
成
見
。
這
多
數
派
以
教
會
歷
史
家
，
厭
隱
因
啞
的
優
晒
阮
嗚

n

凶
廳ed

iu

。
。f



C

耑
森

a

）
為
領
袖
。
有
一
位
不
大
同
情
於
這
次
會
議
的
歷
史
家
，
稱
這
些
多
數
派
為
「
頭
腦
簡
單
的
笨
伯
，一
。

【
註
四
】
他
們H

IJ

有
主
張·

亦
不
過
以
峨
同
眼
的
整
個
思
想
為
依
據
，
不
節
外
生
枝
或
斷
章
取
義
。
在
會
議
上
佔

顯
赫
地
位
的
自
然
是
皇
帝
陳
隨
因
叮·

他
雖
尚
未
受
洗
，
不
算
正
式
教
友
，
但
因
他
的
地
位
與
人
品
均
極
特
出
，

所
以
備
受
會
眾
歡
迎

。

    
會
議
開
始
未
久
，
臣
阬
派
的
人
即
提
出
一
種
信
經·

但
未
被
採
納
。
於
是
隊
隊
刷
啞
的
優
國
阮
嗚
把
他
自
己

教
會
的
一
種
信
經
提
出
以
供
參
考
。
這
是
一
個
甜
蜜
溫
和
的
信
經
。
這
信
經
成
於
爭
辯
未
起
之
前
，
所
以
對
於
一

切
引
起
料
紛
之
點
，
均
無
肯
定
的
表
示
。
但
在
這
次
會
議
上
把
這
詼
撒
利
亞
信
經
增
補
得
改
頭
換
面
，
加
入
了
幾

個
極
關
緊
要
的
說
法
，
如
：
「
乃
生
而
非
造
」
，
「
與
父
一
體
」
（ho

m
o

o
u

sio
n

、
令毛o

斗〝Lo
v

）
」
；
又
把
幾

個
符
合
亞
流
派
思
想
的
說
法
特
意
刪
除
了
，
如
：
「
社
並
非
無
始
的
」
，
們
訑
是
從
有
始
之
物
而
被
造
」
。
後
來

在
神
學
上
所
有
的
名
詞·

如
本
體
，
實
質
（
。勵
榆
）·

實
體
（hyp

Q
s

斤asis

勵o

寫
勵
‘

.

）
等
就
是
代
替
這
些
說

法
的
。
羅
弗
斯
已
經
證
明
，
【
註
五
】
這
種
修
改
是
由
於
西
方
教
會
思
想
的
影
晌
，
而
且
無
疑
的
最
多
受
了
科
爾

多
窪
的
和
修
思
想
的
影
晌
，
這
種
思
想
是
皇
帝
康
士
坦
丁
所
贊
成
的Q

特
別
是
「
一
體
」
這
個
字
，
雖
在
安
提
阿

議
會
上
，
因
為
反
對
撒
摩
撒
他
的
保
羅
而
拒
用
這
名
詞
，
但
在
拉
丁
文
中
早
已
認
為
正
道
，
且
是
第
二
世
紀
哲
學

的
慣
用
名
詞
。
（
見
第
一
一九
頁
）
就
是
亞
他
那
修

（
＞
多a

卹
鈴
答s

）
自
己
，
在
最
初
為
尼
西
亞
信
經
辯
護
的
時

候
，
也
不
多
用
這
名
詞
。
至
於
康
上
坦
丁
的
用
意
不
難
推
測
。
純
然
以
政
治
的
眼
光
來
看
，
如
果
有
一
種
公
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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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經
為
東
方
一
部
分
教
會
所
承
涊
，
同
時
又
能
為
西
部
帝
國
所
接
受
，
這
自
然
是
他
所
樂
於
主
張
的
。
這
要
比
一

種
為
一
部
分
東
方
教
會
所
承
認
而
為
全
部
西
方
教
會
所
否
認
的
信
經
，
在
政
治
上
有
利
多
了
。
尼
西
亞
信
徑
可
以

麗
全
是
由
於
陳
悻
阻
付
的
主
使
所
促
成
。
至
於
他
是
否
了
解
其
中
的
含
義
，
是
極
可
懷
疑
的
。
他
對
於
教
會
所
爭

執
的
問
題
，
急
於
要
找
一
種
統
一
的
解
釋
，
這
種
解
釋
他
相
信
已
經
找
著
了
。
在
他
監
督
之
下
，
全
體
出
席
主
教

中
，
祇
有
二
人
不
肯
承
認
這
種
信
經
。
康
士
坦
丁
將
這
二
位
主
教
及
亞
流
均
逐
出
境
外
。
他
運
用
政
治
的
力
量
，

顯
然
的
使
教
會
統

一
了
，
而
且
有
一
種
前
所
未
有
的
信
經
，
為
普
世
教
會
所
一
致
公
認
的
。

    

除
了
製
定

一
種
公
認
的
信
經
而
外
，
尼
西
亞
會
議
又
編
訂
了
一
些
重
要
的
，
關
乎
教
會
懲
戒
的
律
例
；
因
為

這
些
律
例
之
規
定
，
那
些
逃
往
埃
及
加
入
了
墨
利
丟

（
冢e

liti

品
）
派
的
人
可
以
同
來
。
又
為
諾
窪
天
派
的
人
留

有
餘
地
，
也
規
定
了

一
個
全
教
會
共
守
的
復
活
節
日
期
。

    

尼
西
亞
會
議
閉
幕
後
不
久
，
東
方
教
會
中
對
於
「
一
體
」
這
個
字
即
大
肆
攻
擊
。
這
也
不
足
為
奇
，
因
為
這

個
信
經
原
是
強
迫
製
訂
而
成
。
就
失
敗
了
的
亞
流
一
小
派
的
人
說
，
這
自
然
是
件
討
厭
的
事
。
即
就
一
般
推
尊
俄

利
根
學
說
佔
大
多
數
的
溫
和
派
而
言
，
也
一
樣
不
滿
意
，
因
為
他
們
看
這
信
經
所
代
表
的
好
似
徹
伯
流
派
。
連
尼

哥
美
地
亞
主
教
優
西
比
烏
以
及
那
同
情
於
亞
流
的
尼
西
亞
主
教
提
阿
格
尼
（Th

e
o

g
n

馴
）
雖
說
當
時
不
得
不
簽
署

承
認
，實
際
上
卻
極
端
反
抗
的
，所
以
康
士
坦
丁
將
他
們
驅
逐
出
境
。
但
到
了
三
二
八
年
，
他
們
又
同
來
了
，
大
概

是
由
於
皇
帝
的
姊
妹
康
士
坦
替
阿

（C

旦

t

谷tia

）
從
中
調
解
的
緣
故
。
同
任
以
後
不
久
，
優
西
比
烏
便
大
得
康



七
坦
丁
信
用
，
在
東
方
教
會
領
袖
中
地
位
最
高
，
於
是
他
便
利
用
這
種
勢
力
來
提
倡
亞
流
的
學
說
。
尼
西
亞
信
經

既
然
發
生
這
些
反
動
，
所
以
那
寶
在
的
戰
爭
並
不
是
在
那
次
會
議
上
，
乃
是
在
那
次
會
議
結
束
以
後
的
五
十
餘
年

中
o

    
在
這
時
期
中

擁
度
尼
西
亞
信
仰
的
最
大
功
臣
漸
露
頭
角
。
此
人
即
亞
他
那
修
。
亞
氏
約
於
二
九
五
年
生
於

亞
力
山
太
。
當
亞
流
學
說
爭
辯
初
起
時
，
亞
他
那
修
在
教
會
中
僅
居
執
事
地
位
，
作
主
教
亞
力
山
大
私
人
祕
書
。

他
以
祕
書
地
位
隨
主
教
赴
尼
西
亞
會
議
，
等
到
三
二
八
年
時
，
亞
力
山
大
死
了
，
他
就
作
了
亞
力
山
大
的
主
教
�

在
他
作
主
教
期
中
頻
遭
各
方
攻
擊
，
五
次
被
逐
出
境
，
死
於
三
七
三
年
。
亞
氏
雖
非
神
學
大
田）想
家
，
卻
有
偉
大

的
人
格
。他
生
在

一
個
人
人
爭
朝
取
廷
寵
幸
的
環
境
中
，他
還
是
堅
持

一
己
的
信
念
，
毫
不
趨
災
附
勢
，
尼
西
亞
信

仰
之
終
於
制
勝
，
大
都
當
歸
功
於
他
，
因
為
當
時
西
方
教
會
中
尚
無
傑
出
的
神
學
家
。
在
他
看
來
，
那
問
題
簡
直

是
關
係
靈
魂
得
救
的
問
題
。
他
能
哄
人
實
在
感
覺
這
問
題
的
重
要
就
是
他
力
量
偉
大
之
處
。
自
從
小
亞
細
亞
一
派

田』
想
開
始
流
傳
之
後
，
所
謂
得
救
，
照
希
臘
思
想
的
概
念
來
講
，
是
變
化
這
有
罪
待
死
的
人
生
，
成
為
屬
神
和
有

福
的
永
生
�

即
永
生
之
分
給
（見
第
六
一至
－

-l

－公
一頁
）
。
如
果
要
將
凡
人
變
化
而
為
神
性
，
祇
有
實
在
的
神
格
，

與
完
全
的
人
格
，
在
基
督
裹
面
聯
合
為
一
，
此
事
方
可
完
成
，
方
可
藉
著
基
督
在
他
們
的
門
徒
身
上
成
全
。
正
如

亞
他
那
修
所
言
：
『
訑
（基
督
）成
為
人
，
為
哄
我
們
得
成
為
神
』
。
【
註
六
】
在
他
的
思
想
中
，
亞
流
派
的
最
大

錯
誤·

乃
是
失
落
了
真
正
得
救
的
基
礎
。
啞
隨
郾
陷
田）想
穩
健·

能一度
堅
決·

擁
護
暱
酒
啞
結
地
一
派
的
人
得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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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袖·

可
謂
幸
事
，
因
為
其
他
領
袖·

如
：
陳
居
肚
（＞
。cy

。
）
主
歡
憑
磨
囌

（膩arce
llu

s

〕

陳
降
阿
主

教
優
斯
他
丟

（d

兮
。參i

編
）
，
在
神
學
思
想
上
均
有
瑕
疵
，
且
為
人
所
指
為
有
撒
伯
流
派
田）想
之
嫌
疑
，
這
種

指
斥
不
完
全
對
。

    
際
屋
喻
陸
的
優
隨
既
嗚
不
久
發
現
了
啞
隨
娜
陪
是
他
真
正
的
仇
敵

。
要
慷
陸
匯
匡
公
然
廢
棄
泥
酒
庫
唁

經
，
這
自
然
是
辦
不
到
的
，
但
優
西
比
烏
想
，
如
果
把
擁
護
信
經
的
領
袖
推
翻
了

，
也
就
等
於
把
那
信
經
廢
棄

了
。
在
三
三
○
年·

他
利
用
政
治
上
和
神
學
上
的
爭
執·

想
要
把
一優
斯
他
丟
定
罪
。
優
西
比
烏
一
派
的
人
決
意
要

將
亞
他
那
修
撇
職
，
而
使
亞
流
復
職
。
在
優
西
比
烏
尚
未
同
境
之
前
，
亞
流
即
已
同
來
了
，
當
時
他
便
趁
勢
編
定

一
種
信
經
，
上
呈
於
康
士
坦
丁
。
這
信
經
措
詞
備
極
慎
重
，
避
免
一
切
引
起
爭
執
的
字
句
。
【
註
七
】
就
康
士
坦

叮
未
曾
受
過
神
學
思
想
訓
練
的
頭
腦
言·

這
好
像
是
一
種
滿
意
的
調
解·

也
表
明
啞
阮
有
心
和
好
。
於
是
慷
陸
匯

丁
下
令
，
命
亞
他
那
修
恢
復
亞
流
在
亞
力
山
太
的
職
位
，
但
亞
他
那
修
不
肯
照
辦
。
因
為
亞
他
那
修
這
種
驕
矜
犯

上
的
行
為
，
康
士
坦
丁
纔
知
道
這
次
爭
執
難
於
得
到
和
平
解
決
，
都
是
因
為
亞
氏
性
情
固
執
剛
愎
有
以
致
之

。

是
時
康
士
坦
丁
在
耶
路
撒
冷
所
建
聖
堂
將
行
祝
聖
典
禮
，
主
教
們
先
會
集
於
推
羅
，
以
後
又
改
集
於
耶
路
撒
冷
，

因
優
西
比
烏
從
中
斡
旋
，
於
是
在
三
三
五
年
，
一
致
決
議
，
恢
復
亞
流
職
位

，
同
年
之
末

，
康
士
坦
丁
下
令
將

亞
他
那
修
放
逐
於
高
盧

。
事
後
不
久

，
這
些
主
教
們
又
將
安
居
拉
主
教
馬
爾
克
路

（
膩
離ce

llu
s

）
撒
職
，
定

他
傳
講
異
端
的
罪
。
這
樣
，
擁
護
尼
西
亞
信
經
的
中
堅
人
物
均
被
打
倒
，
於
是
優
西
比
烏
積
極
進
行
恢
復
亞
流
的



地
位
；
誰
知
正
當
復
職
大
典
行
將
舉
行
之
前
夕
，
亞
流
忽
告
身
死
（
三
三
六
）
。
以
風
燭
之
年
而
遇
此
精
神
極
度

的
興
奮
，
也
許
這
就
是
他
致
死
之
由
。

    

慷
隆
隨
付
死
於1

一喜
一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
當
其
死
時·

雖
說
呢
陋
啞
所
定
信
經
並
未
公
然
被
推
翻
，
但
實

際
上
卻
等
於
無
形
消
滅
。
康
士
坦
丁
臨
終
前
不
久
，
召
尼
哥
美
地
亞
主
教
優
西
比
烏
為
之
施
洗
。
他

一
生
為
教
會

所
成
的
事
業
可
謂
空
前
未
有
；
但
這
些
事
也
並
非
全
與
教
會
有
益
。
逼
迫
止
息
了
，
教
會
大
享
昇
平
，
因
為
上
行

下
效
，
於
是
教
會
人
數
劇
增
，
在
外
表
上
這
些
都
是
好
的
現
象
；
但
那
些
先
前
祇
在
教
理
上
發
生
的
爭
執
，
現
在

卻
成
了
極
關
緊
要
的
政
治
問
題
，
而
且
皇
帝
在
教
會
事
務
上
大
權
獨
攬
，
這
是
教
會
前
途
不
祥
之
兆
。
但
依
羅
馬

帝
國
的
憲
章
來
講
，
像
康
士
坦
丁
這
樣
的
皇
帝
作
了
基
督
徒
，
也
許
這
結
果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

【
註
一
】
：
呃
流
致
優
西
比
烏
書

（
斗
、iusg

目u

參iu
s

）
在
提
河
多
熱
托
的
教
會
史
（
→
，eo

a
o

濾t
·
c

了u

拷h

口ist

邊

）

t

注
一
一
】

【
註
三
】

中

，
一
部
四
寬
；
參
艾
唯
三
○
一
一頁
。

；
噸
歷
山
大
書
信
（L

e
tte

、
。冷
＞le

×
a

n
d

e

略
）
在
蘇
格
拉
底
（S

o
c

、a

→es

口
，
教
會
史

，
一
部
六
貨
。

俊
西
比
烏
比
烏
在
他
的
康
士
川
丁
生
平
（
州i

隱e

。陝C
o

。。︷

a
n

tin
e

）
二
部
六
卜
四
至
七
卜
〈
一章
中
的

門
詼
四

一
：
蘇
格
拉
底
教
會
史

，
一
部

一
章
。

州
註
五U

：
更
正
宗
神
學
及
教
會
百
利
全
書
（
鼾a

le"cy
乞
。亂
巳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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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六

】

註
七
］

基

督
教

會
史

：
論
道
成
肉
身
（
工nc

離n
a

tio
n

)

：
蘇
格
拉
底
，
教
會
史

一
部

，
五
十
四
（邑
二
節
。

一十
六
章
；
參
艾
雅
三0

七
頁
。

第

三
段

在
康
士
坦
丁
之
子
治
下
的
爭
論

九
四

    

陳
陸
隨
付
死
後·

帝
國
令
境
為
他
三
個
兒
子
听
瓜
分·

其
他
家
屬
均
頂
為
陰
謀
暗
殺
所
消
滅
，
未
曾
按
照
遺

囑
分
得
領
土
。
長
子
陳
陸
隨
付
二
世

（co
n

ta
n

tin
e

悶
）
，
分
得
不
列
顛
、
高
盧
、
及
西
斑
牙
；
康
士
坦
丟

(co

戶Sta
J昇

夢
）
分
廬
隴
嚥
囉
、廉
同
啞
及
埃
波
；
居
中
一部
分
則
歸
幼
子
康
士
坦
斯
（co

n
st

臼
。
）
領
有
。
康

陸
隨IT

二
世
卒
於
三
四0
年
，於
是
全
境
遂
分
為
二
，慷
陸
隨
廝
佔
有
西
部·

陣
隨
降
佔
有
東
部
。
自
登
位
之

初
，
這
兩
個
年
青
皇
帝
對
於
基
督
教
即
表
極
度
擁
護
的
熱
情
，
較
之
他
們
的
父
親
康
士
坦
丁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三
四
－

-’

－八年
，
他
們
就
聯
合
頒
諭
，
封
禁
各
處
廟
宇
，
如
有
向
神
像
獻
祭
者
處
死
刑
【
註
一
】
。
不
過
這
條
法
律
生

效
實
少
。
在
北
啡
國
由
於
侈
贓
限
派
所
引
起
的
爭
辯
日
形
擴
大·

於
是
那
一
帶
地
方
遂
成
為
社
會
紛
擾
的
淵
藪
。

扶
來
陣
防
阮
用
武
力
蕩
平
侈
贓
展
派
之
亂
，
雖
未
全
部
肅
清·

但
大
半
已
被
驅
散
。

    

慷
壯
阻
叮
諸
子
對
於
泥
晒
啞
爭
辯
問
題
不
但
未
能
使
之
結
束
，
反
而
使
之
繼
長
增
高
。
當
康
士
坦
丁
在
位

時
，
這
種
爭
辯
大
都
祇
與
東
方
教
會
有
關
，
到
了
他
們
的
時
代
，
已
由
東
方
遍
及
於
全
國
。
當
他
們
登
位
之
初
，

所
有
前
被
放
逐
的
荊
教
均
准
許
同
任
。
所
以
到
了
三
三
七
年
之
終
，
啞
隨
鄘
膽
已
重
返
啞
勿
圓
汰
。
優
國
阮
嗚
在



東
方
依
然
是
勢
力
最
大
的
黨
魁·

三
一工

J

九
年·

由
尼
陞
瘉
颺
主
教
職
升
到
陵
陸
匯
付
堡
主
教
職
，
於
是
他
的
權

成
更
加
擴
大
。
約
當
三
四
一年·

優
氏
死
於
陣
情
斤
隆
任
所
。
三
三
九
年
春·

匯
馳
廊
匯
為
優
氏
威
勢
所
逼·

被
逐
出
啞
防
汕
汰
境
外
，
優
氏
假
軍
權
之
力·

任
啞
阬
派
即
舶
醫
家
的
障
駒
同
（G

、e

碧
婪

。f
 

ca
P

P
a

d
o江

？)
為
該
處
主
教
。
啞
馳
哪
階
被
逐
後
逃
往
囉
馮
去
，
到
了
那
裹
不
久·

就
有
陳
瞻
肚
的
矚
同
陳
鷗
加
入
了
他
的
陣

線

。

    

當
時
屜
馮
帝
國
截
然
分
為
東
西
二
部
，
各
有
皇
帝
統
治
。
西
部
皇
帝
康
士
坦
斯
對
於
一
切
擁
護
尼
西
亞
信
經

者
頗
加
保
護
。
不
但
帝
國
另
為
二
部
，
而
且
羅
馬
主
教
猶
流

（J

亂iu
s

）
此
時
亦
不
必
顧
慮
東
部
皇
帝
康
士
坦
丟

之
干
涉
而
開
始
他
的
活
動
。
凡
從
東
方
逃
往
羅
馬
的
人
他
都
歡
迎
接
待
，
又
在
三
四
○
年
，
在
羅
馬
召
開
一
次
議

會·

把
反
對
泥
晒
瞌
膾
經
的
人
也
召
集
攏
來
，
不
過
隨
凶
沘
嗚
一
派
的
人
沒
有
到
會
。
（）氾次
會
議
宣
佈
啞
她
娜
陷

及
隱
嗤
鷗
二
人
之
被
撒
職
實
非
公
允
。
對
儸
屬
主
教
這
種
行
動·

東
方
教
會
領
袖
們
不
但
提
出
抗
議
，
而
且
也

想
廢
棄
泥
沛
啞
滄
經
。
他
們
這
種
行
動
也
得
了
陳
匡
匡
隊
的
同
意
。
三
四
一年·

他
們
又
在
隊
限
阿
召
集
了
兩
次

會
議
，
這
些
會
議
所
編
定
的
信
經
雖
與
亞
流
思
想
大
有
出
入
，
但
凡
與
尼
西
亞
信
經
確
實
有
關
的
說
法
均
一掃
而

室
。
在
有
些
方
面
，
這
些
信
經
所
代
表
的
乃
是
尼
西
亞
前
時
代
的
正
統
思
想
。
正
當
此
時
，
康
士
坦
丁
堡
主
教
優

晒
阮
偽
死
了·

這
是
所
有
反
對
泥
哂
庫
瞻
經
的
人
所
受
到
的
大
打
擊·

因
為
他
們
從
此
不
復
有
真
能
領
導
他
們
的

人
。
此
時
東
西
儸
馮
皇
帝
弟
兄
二
人·

均
以
為
重
開
一
次
大
議
會·

就
能
調
解
這
種
相
持
不
下
的
爭
辯
。
於
是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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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九
六

三
四
三
年
之
秋
，
這
樣
一
次
會
議
在
險
陣
陋
（s

舛ai

。
）
�
即
今
夕床
屝
隨

（so
fi

。
）
�
果
然
召
開
了
；
但
這

並
非
一
次
大
議
會
，
因
為
東
方
教
會
諸
主
教·

看
見
自
己
方
面
人
數
太
少·

不
足
與
西
方
教
會
主
教
們
對
抗·

又

看
見
啞
馳
哪
贍
及
馮
庸
曉
鷗
二
人
也
在
出
席
赴
會
主
教
之
列·

乃
宣
告
退
席
。
僅
憑
西
方
教
會
代
表
之
決
議·

於

是
啞
氏
與
馮
氏
復
職
了
。
但
後
來
馮
氏
在
這
一派
人
中
神
學
田）想
旗
幟
並
不
鮮
明
，
反
使
他
們
受
累
不
少
。
情
形

到
了
這
個
地
步
，
東
方
與
西
方
教
會
似
乎
祇
有
分
裂
的
一
路
可
走
。

  

就
調
解
爭
端
而
言
，險
底
隨
會
議
一可
謂
完
全
失
敗
了·

但
在
限
圃
廖
曜
主
教
廉
膽
領
導
之
下·

這
次
會
議
之

西
方
代
表
制
定
了
一
些
規
例
，
在
羅
馬
主
教
威
權
之
發
展
上
，
是
有
重
大
關
係
的
。
因
為
亞
他
那
修
與
馬
爾
克
路

經
這
次
會
議
之
決
議
，
恢
復
了
原
職
，
於
是
他
們
把
這
樁
事
推
而
廣
之
，
演
為
一
種
普
通
規
例
，
規
定
此
後
凡
一

主
教
被
撒
職
，
均
可
向
儸
馮
主
教
膾
阮
上
訴·

囉
馮
主
教
得
另
委
法
官·

開
庭
審
訊·

在
囉
馮
主
教
未
判
決
之

前
，
所
虛
懸
之
主
教
職
不
得
由
別
人
補
充
。
【
註
二
】
這
樣
的
規
例
完
全
為
西
方
教
會
所
制
定

，
而
且
即
在
當

時
，
連
儸
屬
城
的
教
會
也
不
大
關
心
它
的
後
果
；
可
是
在
後
來
歷
史
上
卻
是
大
有
關
係
的
。

    

當
時
東
西
皇
帝
弟
兄
二
人
，
亦
未
始
不
知
情
形
過
舊
嚴
重
。
然
而
康
士
坦
斯
仍
然
擁
護
亞
他
那
修
的
主
張
。

到
了
與
他
對
抗
的
主
教
潰
隨
同
死
了
之
後
，陣
康
匡
纔
准
許
啞
陋
鄘
陪
重
返
啞
由
國
汰

，
時
在
三
四
七
年
十

月
。
因
啞
由
汕
汰
居
民
都
是
極
其
擁
護
啞
匯
哪
膽
的·
當
他
返
城
之
日·

全
城
多
數
居
民
均
夾
道
歡
呼
。
一時

情
形
好
似
極
有
利
於
啞
氏·

誰
知
政
局
遽
爾
生
變
，
使
他
遭
遇
較
前
更
大
的
厄
運
。
西
部
帝
國
有
名
陣
譬
僕



（寫a

雙n
t

】邑
者
起
而
謀
叛
。
於
三
五0

年
弒
陣
簫
風·

篡
奪
其
位
。以
後
三
年·

為
防
騰
僕
與
陣
情
陰

爭
奪
混
戰
時
期·

馮
氏
卒
為
後
者
所
敗
。
於
是
囉
馮
版
圖
遂
一
統
歸
於
康
陸
阻
匡·

時
在
三
五
三
年
。

    

陳
陸
隨
匡
既
一統
「
天
下
」·

大
權
獨
攬
，
於
是
決
志
掃
蕩
教
會
爭
端
。
照
他
看
來·

亞
他
那
修
是
主
要

阻
力
。
此
時
反
對
啞
隱
廊
匯
最
力
者
為
隨
爆
呶
（
望
。低
計
？
仰。
〕
主
魯
陽
蹶
曠
（
鄴a

ciu

。
）
及
廖
庸
隱

（膩ur
邑
主
教
阮
匾
嘶
（va

le
n

。
）
。
陳
陸
隨
匡
於
三
五
三
年
召
開
議
會
於
啞
同
附
（>rl?

）·

又
於
三
五
五
年

召
開
議
會
於
除
淌
。
在
這
些
會
議
上·

陣
哺
匡
屢
次
強
迫
西
方
教
會
上
教
放
棄
啞
匯
哪
匯·

與
東
方
教
會
領
袖

言
歸
於
好
。
為
了
違
抗
這
種
命
令
，
羅
馬
主
教
同
他
肌
（鬥
－了eri

。
）
，富
有
學
問
的
高
盧
主
教
坡
阿
帖
（勿。－必－？
。

）
的
險
驗

（
口
－

la
ry

)

，
和
年
老
的
巳
閃
侈
健
主
教
國
膽
等
人
被
放
逐
。
三
五
六
年
二
月·

亞
他
那
修
第
三
次

被
武
力
逐
出
啞
防
汕
隊
，
以
後
六
月
中
，
多
半
托
庇
於
敗
陂
的
修
道
士
中
。
三
五
七
年·

在
皇
宮
所
在
地
西
爾
米

慵
（sir

、

n
iu

日
）
召
開
會
議
，
把
凡
與
實
質
（O

u

巴a

）
這
個
字
有
關
的
意
田）
一概
禁
止
，
定
為
不
合
聖
經
。
【
註

一。一】
就
這
次
會
議
的
效
力
而
言·
此
一決
議
不
一啻
廢
棄
了
泥
西
瞌
信
經
。廂
膽
雖
絕
對
拒
絕
申
斥
啞
她
娜
陪·

但

對
此
決
議
卻
表
同
意
。
三
五
九
年·
又
在
際
墜
爆
盾
（田，ra

江
？）
一個
／

j

＼
城
尼
斯
（21

寫
）開
了
一次
會
議
，

陳
除
陰
獲
得
會
議
的
協
議
而
加
強
了
座
雌
情
宣
言
所
說
：
『
我
們
稱
子
與
父
類
似
，正
如
聖
經
如
此
稱
禮
，也

如
此
講
』
【
註
四
】
。
後
來
又
在
同
磨
陌
戶日T

n
in

－》
、
晒
硫
區
（se

le
u

cia

）
、
和
陳
匡
隨
付
堡
等
處
舉
行
了
原
為

東
西
兩
方
教
會
而
開
的
會
議
－
陳
降
區
居
皇
帝
及
其
有
名
主
教·

例
如
麥
爾
撒
主
教
瓦
倫
斯
‘
均
使
這
些
會
議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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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九
八

納
哂
庸
除
庸
宣
言
。
泥
酒
庫
唁
經
已
遭
廢
棄·

在
理
論
上
，
全
教
會
已
接
受
了
新
的
結
論
。
在
朝
廷
範
圍
內·

祇

准
說
：
「
子
與
父
相
似
」
�

h
o

m
o

i

。s

�

所
以
那
些
贊
成
這
種
說
法
的
，
稱
為
「類
似
派
」
（H

o
m

o
i

。卹
派
）
。

在
字
面
上
看
來
這
好
像
無
關
緊
要
，
但
採
取
這
種
說
法
，
卻
等
於
棄
絕
泥
晒
廈
信
仰·

為
啞
阬
派
學
說
大
開
方
便

之
門
。
啞
阮
派
一時
大
獲
勝
利
，
究
其
制
勝
之
由
：
大
部
分
由
於
教
會
中
多
數
人
士
對
於
這
種
相
持
不
下
的
爭
辯

久
已
心
生
厭
倦
，
不
妨
暫
假
這
「
類
似
之
說
」
（H

O

日01

。p
 

fo
rfn

u
la

）
休
養
心
神
。

    

其
實·
庫
阬
派
的
傾
覆·

已
預
伏
於
其
勝
利
之
中·

不
過
那
最
後
的
結
局
一
時
還
看
不
出
來
罷
了
。
那
些
反

對
尼
酒
陋
贖
經
的
人
原
分
二
派··

一為
啞
阮
派·

此
派
人
數
不
多
；
一為
多
數
的
保
守
派
，
此
派
以
擁
護
俄
利
根

之
說
為
重
要
主
張·
厭
惡
啞
阮
派
思
想·

同
時·

又
視
泥
國
啞
所
用
術
語
［．本
體
同
一
的
」
為
一暈
無
根
據·

且
為

陪
隘
胸
會
議
所
否
定·
而
又
受
隱
舶
阮
一派
思
想
之
嫌
。
兩
派
均
以
反
對
泥
酒
庫
信
經
為
職
志·

但
除
此
以
外
，

別
無
相
同
的
意
見
。
極
端
的
啞
阮
派
勢
力
在
啞
由
汕
汰
等
處
日
見
抬
頭
。
保
守
派
對
於
這
一派
人
之
仇
視·

甚
至

超
過
於
泥
陋
啞
派
。
他
們
不
贊
成
本
體
同
一之
說
，
但
他
們
情
願
主
張
「
本
體
類
似
」
之
說
。
然
而
這
本
體
類
似

之
說
，
實
在
又
不
說
本
體
類
似
而
說
屬
性
同
等
。
他
們
又
開
始
在
實
質
或
本
體
（O

u

。ia

）
與
存
在
或
實
在

（h

甲

它sta
si6

之
間
加
以
分
別·

因
為
這
兩
個
字
在
泥
酒
啞
艙
經
中
意
義
相
同·

他
們
卻
認
為
頗
有
差
別
。
這
樣·

他

們
可
以
保
存
隊
同
限
的
思
想
，
一方
面
主
張
有
三
個
不
同
的
「存
在
」
（國
卷O

sta

江
乙
，
而
另
一方
面
又
可
主
張
這

啊
三
個
存
在
』
有
共
同
的
屬
性
。
對
這
個
兩
面
均
不
同
意
的
第
三
派
，
初
露
於
三
五
八
年
的
安
居
拉
會
議
，
當
時



這
一
派
的
領
袖
人
物
為
：
陵
陪
啦
主
教
巳
晒
阮
（中a

巴C

及
隱
陣
暘
主
教
陋
胎

（
。g

權

）
。
通
，

$

’
稱
這
派
人

為
險陸
阮
派
，
其
實
這
名
稱
是
很
不
合
式
的·

應
稱
為
保
守
派
。
他
們
也
竭
力
反
對
亞
流
派

，
他
們
的
主
張
反

與
啞
岡
哪匯
接
近·

啞
隱
鄘
匯
本
人
蔥
看
出
了
這
一點
；
而
甌
阿
貼
主
教
晞
肚
毓
更
進
一步
的
加
緊
這
個
接
近
之

點·
而
倡
言·

保
守
派
人
所
謂
之
本
體
類
似·

即
泥
哂
瞌
結
經
中
所
謂
本
體
同
一·

實
一而
二·

二
而
一
。
［
註

五
】
以
後
泥
隴
啞
派
之
最
後
勝
利
即
基
於
這
兩
派
�

泥
晒
瞌
淌
濰
派
與
陣
庫
阮
派
即
保
守
派
�

之
合
流
。

在
這
混
合
中
，
陣
隘
廂
陸
的
傳
統
思
想
和
隱
同
眼
的
學
說·

與
啞
由
油
汰
的
見
解
共
冶
一爐
。
這
也
是
一
種
成
功

很
需
時
日
的
過
程
，
在
這
發
展
中
，
那
些
初
期
泥
隨
啞
派
的
見
解
起
了
相
當
的
變
化
而
成
一種
新
的
呢
晒
啞
派
神

學

。
鬥
註
一
】
：
提
阿
多
修
皇
帝
法
典
，16:

1
0

4

；
參
艾
雅
三
二
三
頁
。

t

註
二
］
：
參
艾
雅
三
六
四
�
三
六
六
頁
。

L

註
三
丫·

限
阿
貼
的
唏
隨
隊
，綸
噓
牘
（
》s

杳oa
i.

）十
一章
，
參
哎
匯
三
一七
頁
。

【
註
四
】
：
參
艾
雅
三
一
九
頁
。

L

註
五
】
：
揣
憑
（八
十
八
章
；
參
隊
雕
三1

九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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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段

後
期
尼
西
亞
爭
論

    

康
匡
隨
匡
卒
於
三
六
一
年
。
先
是
駐
防
他
廖
的
軍
旅
已
擁
立
其
堂
弟
匯
困
汝
（Ju

lia"

）
為
帝
，
陳
陸
隨
降

正
在
計
劃
如
何
蕩
平
亂
事
時
，
忽
然
辭
世
。
他
死
後
猶
利
安
遂
一
統
羅
馬
『
天
下
』
。
當
康
士
坦
丁
駕
崩
時
，
猶

別
汝
的
父
親
和
許
多
別
的
皇
室
親
屬
均
遭
屠
戮
，
鼴
同
隊
因
當
時
年
幼·

得
免
於
難
。
因
這
綠
故·

他
看
謀
殺
他

父
親
的
就
是
陳
陸
匯
降
，
故
與
他
有
不
共
戴
天
之
仇
。
因
為
他
自
幼
性
命
常
在
朝
不
保
夕
的
惶
恐
中·

又
因
為
被

迫
遵
守
許
多
教
會
形
式
的
規
條
，
於
是
他
對
於
凡
康
陸
匯
匯
所
提
倡
的
事·

均
表
仇
視·

對
於
古
代
晞
同
尼
文
化

的
文
學
、
哲
學
，
及
其
人
生
觀
極
端
景
慕
。
雖
然
歷
史
稱
他
為
勻
叛
道
者
』
，
但
他
並
非
先
信
道
而
後
叛
道
。
因

受
環
境
壓
迫·

雖
說
有
一
個
時
期
，
他
的
真
正
信
仰
不
能
公
開
；
但
他
那
崇
拜
異
教
的
心
老
早
就
有
，
直
等
到
宣

布
革
命
，
興
師
聲
討
陳
陸
匡
降
之
日
，
這
種
隱
匿
的
信
仰
始
昭
然
若
褐
。
他
所
信
本
的
乃
是
一
種
神
祕
而
又
富
於

哲
理
的
異
邦
宗
教
。
一
即
位
他
就
計
劃
復
興
異
教
。
基
督
教
在
各
處
均
受
阻
檔
，
基
督
徒
公
務
人
員
均
被
徹
職
；

為
慷
陸
隨
降
放
逐
在
外
的
主
教
反
而
被
召
同
任
。
弛
又
設
法
在
各
處
教
會
中
激
成
爭
辯
料
紛
，
使
異
邦
宗
教
坐
收

漁
人
之
利
。
三
六
二
年
啞
她
娜
陷
又
同
到
了
啞
防
油
汰·

但
是
年
未
終
，
匯
同
險
又
將
他
驅
逐
出
境·

原
因
是
啞

氏
同
任
後
引
領
許
多
異
教
徒
相
信
基
督·

因
此
激
怒
了
匯
同
汝
。
這
要
算
庫
隴
麻
匯
第
四
次
被
放
逐
。
隨
刷
隊
在

位
為
時
甚
短
。
三
六
三
年
，
他
與
彼
斯
人
打
仗
陣
亡
。
在
歷
史
上

，
他
是
羅
馬
帝
國
最
後
一
位
崇
信
異
教
的
皇



帝
。

    

陳
悻
隨
降
所
支
持
的
亞
流
派
至
陽
同
隊
朝
而
弱
點
畢
呈
。
亞
他
那
修
派
和
保
守
派
團
結
起
來
。
而
且
到
了
這

個
時
候
，泥
酒
啞
問
題
的
爭
執
已
在
擴
充
範
圍·

把
聖
靈
在
神
格
中
的
地
位
問
題
也
提
出
討
論
。在
西
方
，
自
從

漪
吐
浪
以
來
，
人
人
都
以
為
父
、
子
、
聖
靈
，乃
是
一
個
實
質
當
中
的
三
個
「位
格
」（見
第
一
一
二
至
一
一
三
頁
丫

但
在
東
方
，
意
見
尚
未
如
此
一
致
；
連
陽
同
限
也
不
能
斷
定
聖
靈
是
「
被
造
的
或
非
被
造
的
」·

r

是
或
不
是
上

帝
的
一
個
兒
子
』
。
【
註
一
】
這
問
題
在
東
方
很
少
提
起
討
論
。
但
就
啞
隴
隴
匯
及
其
同
一
思
想
的
神
學
家
而

言·

既
然
子
與
父
「
本
體
同
一
」
，
聖
靈
與
父
也
照
樣
本
體
同
一
。
啞
匯
哪
匯
剛
一同
任·

即
於
三
六
二
年·

在

啞
防
汕
汰
召
開
一
次
會
議·

為
那
些
與
他
對
抗
的
隊
院
阿
派
議
訂
聯
合
的
條
件
。
條
件
中
的
要
點
為
：
『
咒
詛
亞

流
派
異
端·

承
認
聖
教
父
們
在
泥
哂
隘
所
宣
認
的
信
仰
，
也
咒
詛
那
些
說
聖
靈
是
被
造
之
物·

與
基
督
本
體
不
同

的
人
，
』
【
註
二
】
至
於
『
三
個
存
在
』
與
『
一個
存
在
』
（
存
在
為h

百o
sta

sis

）
的
說
法
，
這
次
會
議
認
為

無
關
宏
旨
，
祇
要
不
以
『
三
個
』
為
『
實
質
各
不
相
同
』
，
也
不
以
『
一
個
』
為
有
撒
伯
流
派
那
樣
的
意
思
就
夠

了
。
於
是
啞
隴
鄘
陪
不
但
為
三
位
一體
之
論
立
下
了
永
久
的
基
礎·

而
且
也
為
新
的
泥
隨
啞
正
道
大
開
了
方
便
之

門
：
在
上
帝
神
格
中
，
一
個
本
體
或
實
質
（
留
寥a

n
C

e

）
而
含
三
個
存
在
或
位
格
。

  

匯
圍
以
死
後·

繼
位
的
為
喲
匯
隊
（Jo

么
且
）
。喲
濰
汝
在
位
時
很
短
。喲
濰
成
不
但
是
個
基
督
徒
皇
帝·

而
且
很
少
干
預
教
政·

這
是
很
可
慶
幸
的
事
。不
久·
啞
隴
鄘
匯
便
從
第
四
次
放
逐
之
後
奉
召
同
任
。
喲
濰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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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O

二

位
至
三
么／＼
四
年
而
終
，
繼
其
位
者
為
隊
隨
隄
尼
度

泄v

巴
旦i

。ian
l

三
六
四I

三
七
五
）
。阬
隘
隄
泥
陵
登

基
之
後

感
覺
帝
國
版
圖
太
大·

一人
難
於
統
制·

於
是
將
東
部
分
與
其
兄
弟
阬
綸
廝
（va

le
n

。三
六
四
�
三
七

八
）
管
治
，
自
己
單
管
西
方
一部
分
。阬
隔
院
泥
險
在
位
之
日·

很
少
干
預
教
會
事
務
。
瓦
倫
斯
受
康
士
坦
丁
堡

教
會
當
局
亞
流
派
人
的
影
晌
，
無
論
是
同
情
本
體
同
一
派
者
，
或
同
情
本
體
類
似
派
者
，
均
不
得
他
的
歡
心
�

在
這
種
情
勢
之
下
，
反
而
促
成
了
兩
派
的
團
結
。
三
六
五
年
，
他
將
亞
他
那
修
驅
逐
出
境
，
這
是
亞
氏
一
生
第
五

次
，
也
是
最
後
一
次
被
放
逐
；
不
過
這
次
被
逐
為
時
不
久
，
這
位
年
事
已
高
的
主
教
也
沒
有
逃
到
離
城
很
遠
的
地

方
。陳
綸
廝
雖
擁
護
亞
流
派·

但
遠
不
如
陳
陸
隨
降
之
熱
烈
。啞
陋
廊
匯
以
三
七
三
年
卒
於
啞
由
汕
隊
，
年
高
德

助
，
名
噪

一
時
。

    

啞
她
廊
匯
死
後·

在
神
學
爭
辯
上
領
導
的
地
位
落
於
一
派
新
人
物
之
手
，
即
所
謂
新
尼
西
亞
派
。
這
一
派
人

中
為
首
者·

要
算
當
代
之
咖
噸
侈
隊
（ca

p
p

a

參胞
馴h

二傑
：
廢
隴
隊
該
贓
同
庫
的
巳
哂
阬
（口asil

。f
 

C

．
。

。
二
）
、障
阮
隱
嘶
徨
囑
鋼
（。eg

o
ry

 
o

f
 

N
a

zi

嘗
？
）
、和
汝
撇
的
潰
闋
闈
（?e

g
o

ry
 

o
f

 
N

yss

二
）
。巳

回
阬
生
於
三
三0

年·

乃
咖
啪
侈
家
地
方
名
門
之
後·

後
來
長
大·

凡
陳
隨
匯
汗
隆
以
及
雕
嶼
兩
個
文
化
中
心
所

能
求
的
高
深
學
問·

無
不
深
有
造
詣
。
他
與
拿
先
素
斯
的
潰
隨
同
同
學·

終
身
為
莫
逆
之
交
。
大
約
在
三
五
七

年
，
他
為
當
時
基
督
教
中
的
禁
慾
思
想
所
感
動
，
對
於
世
間
一切
榮
華
富
貴
都
無
意
追
求
，
簡
直
生
活
得
如
同
修

道
士
一樣
。
他
曾
訪
問
膿
級·

這
是
修
道
主
義
發
源
的
地
方
；
他
也
是
沙
啞
贓
啞
一
帶
地
方
提
倡
修
道
主
義
最
力



的
人
。
但
他
的
一生
事
業
不
能
消
磨
在
修
道
院
中
，
須
得
向
外
發
展
。
他
既
然
精
通
俄
＄

lJ

根
之
學
，
對
椅n

本
體

類
似
」
派
又
表
同
情·

於
是
與
啞
隴
鄘
匯
漸
漸
接
近
的
一
派
發
生
關
係
；
他
也
像
臣
氏
一樣·

主
張
聖
靈
與
父
及

子
「
完
全
同
質
」
。
本
體
類
似
派
中
又
有
一
翼
不
以
聖
靈
完
全
是
上
帝
�
所
謂
馬
其
頓
派
�

對
於
這
種
意
見
，

他
極
力
反
對
。吧
涵
阮
於
三
七0

年
作
了
咖
四
汐
家
該
隊
困
臣
的
主
教·

這
是
他
一
生
事
業
成
功
的
大
原
因
。
他

既
身
為
主
教·

他
就
將
教
會
權
威
施
行
於
東
部
陝
啞
駟
啞
許
多
地
方·

儘
量
的
＄

IJ

用
了
這
權
威
來
推
行
尼
西
亞
信

仰
，
直
到
三
七
九
年
逝
世
。
他
也
曾
盡
力
設
法
使
在
東
方
教
會
之
反
對
臣
阬
派
者
與
西
方
教
會
領
袖
聞
成
立
一
種

諒
解
。
【
註
三
】

    

汝
臉
障
駒
同
乃
吧
盾
阮
幼
弟·

大
有
口
才
，
在
著
述
上·

無
論
就
技
術
言
，或
就
神
學
田）想
之
透
闢
言
，
均

較
乃
兄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但
他
不
像
他
的
哥
哥
有
組
織
行
政
的
天
才
。
他
的
貢
獻
是
發
展
東
方
教
會
的
神
祕
神

學·

成
就
大
過
隊
同
鼴
『
大
師
』·

他
引
用
晞
同
泥
哲
學
來
支
持
基
督
教
真
理
。
汝
隨
乃
咖
陋
侈
隊
地
方
一小
市

鎮·

他
之
所
以
稱
為
汝
險
潰
圍
同·
因
為
在
三
七
一或
三
七
二
年·

他
作
了
那
個
地
方
的
主
教·

他
活
到
了
三
九

四
年
之
後
，
是
東
方
教
會
中
四
大
教
父
之
一
。
【
註
四
】

    

陣
院
陳
廝
嘖
助
同
（
三
二
九
？
�
三
八
九
？
）
之
所
以
稱
為
陣
院
康
嘶
，
因
為
他
是
出
生
於
這
城·

他
的
父

親
就
是
這
城
的
主
教
。
在
他
與
吧
晒
阬
同
學
之
日·
兩
下
即
情
投
意
合·

所
以
他
也
像
巴
氏
一樣·

受
修
道
主
義

之
薰
染
甚
深
。
他
的
講
道
口
才
勝
於
巳
氏
兄
弟
，
而
且
在
極
不
相
同
的
地
方
施
展
這
種
才
能

。
約
從
三
六
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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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
四

起
，
他
作
教
牧
，
助
理
他
的
父
親
。
後
來
被
巴
西
流
封
為
撒
西
馬
（Sa

sirn
a

）
村
的
主
教
。
約
當
三
七
八
年
，
他

上
陳
仕
匯
匡
隆
去·

攻
擊
那
裹
的
啞
阬
派·

因
為
當
地
居
民
大
多
數
信
服
這
種
思
想
。11

］七
九
年
，
熱
心
擁
護
泥

涵
啞
結
陋
的
一
位
皇
帝·

隱
阿
侈
匯
（
曰
才sa

o

江
．
）
登
位·

匱
的
同
得
到
他
不
少
的
援
助
。
他
在
這
地
方
講
道

的
成
功
極
大·

以
致
當
地
居
民
卻
誇
他
已
將
全
城
民
眾
成
為
呢
陋
瞌
結
經
的
信
徒
。
三
八
一年·

限
阿
侈
膽
立
他

為
康
士
坦
丁
堡
主
教
。
但
因
當
時
教
會
中
黨
派
之
爭
劇
烈
，
他
本
人
素
願
又
傾
向
禁
慾
修
道
，
而
且
從
前
還
有
幾

次
實
行
潛
修
過
，
所
以
就
職
不
久
，
即
將
教
會
這
種
顯
赫
職
位
棄
如
敝
屜
。
他
的
著
作
天
才
不
下
於
女
撒
貴
鉤

刷
。
但
與
其
稱
為
淵
深
的
思
想
家
，
不
如
稱
為
修
辭
家
，
佈
道
家
更
為
適
合
。
他
也
像
女
撒
貴
鉤
利
一樣
，
同
列

於
東
方
教
會
教
父
之
中
，
而
且
後
來
東
方
教
會
還
追
贈
他
「
神
學
專
家
」
的
頭
銜
。

    

新
泥
凶
啞
信
仰
後
來
終
於
在
理
智
上
得
到
勝
利·

雖
說
為
它
努
力
的
人
很
多·

但
大
半
還
要
歸
功
於
這
三
位

咖
噸
侈
家
神
學
家
。
就
當
時
人
們
的
眼
光
看
來·

他
們
的
一
生
事
業
似
乎
是
泥
哂
陸
觀
點
的
勝
利
。
但
這
真
確
的

程
度
如
何
，
仍
舊
是
一
爭
論
的
問
題
。
有
人
說
他
們
大
大
的
修
改
了
尼
西
亞
正
統
教
義
，
德
國
作
家
這
樣
的
說
：

【
註
五
】

    

『
啞
隴
廊
匯
（
和
馮
隨
曉
鷗
）
教
導
說
有
一
位
過
一
種
三
位
格
的
生
活
，
又
將
禮
自
己
如
此
表
顯
出
來
的
獨

一
上
帝
。
這
幾
位
咖
噸
區
家
人
卻
把
上
帝
設
想
為
三
位
神
的
存
在
，這
三
位
因
為
在
同
一
活
動
上
顯
現
出
來
，所
以

我
們
知
道
他
們
有
同
一
性
格
，
有
同
一
尊
嚴
。
依
前
者
所
講
，奧
妙
之
處
在
於

一
體
的
三
位
；
依
後
者
所
講
，R

lJ

在



於
三
位
的
合

一
？····

‧這
幾
位
加
帕
多
家
人
把
亞
他
那
修
的
教
理
，
按
俄
利
根
所
講
洛
各
思
基
督
論
的
概
念
和
基

礎
原
則
來
解
釋

。
他
們
這
樣
解
釋
雖
說
是
成
功
了
，
但
也
付
了
很
高
的
代
價
，
這
種
代
價
之
大
是
他
們
當
時
所

未
料
想
得
到
的I

把
位
格
的
上
帝
這
種
觀
念
犧
牲
了
，
結
果
是
：
三
個
神
格

，
與

一
個
抽
象
的
而
非
位
格
的
實

質

。
』

    
另
一
方
面
，
可
以
用
不
同
的
看
法
來
瞭
解
這
幾
位
加
帕
多
家
人
。
神
格
中
的
三
位
不
是
三
個
「
位
格
」
（
照

人
的
感
覺
）
，
而
是
三
種
門
存
在
的
形
態
斗
，
有
一
致
（
不
是
共
同
）
的
實
質
。
所
以
在
三
個
「
位
格
」
之
後

（
照
流
行
的
感
覺
）
並
沒
有
「
非
位
格
的
實
質
」
，
乃
是
一
位
有
位
格
的
上
帝
存
在
於
三
種
形
態
中
，
這
三
位
互

相
滲
透
，
並
不
受
我
們
所
用
於
個
別
的
描
述
之
限
制
【
註
六
】

    

尼
西
亞
信
仰
最
初
的
勝
利
，
以
及
亞
流
派
一
時
的
勝
利
，
均
以
羅
馬
皇
帝
之
權
勢
為
護
符
。
現
在
新
尼
西
亞

正
統
派
得
勝
也
無
例
外
。
三
七
八
年·

阮
隔
廝
在
啞
鵑
浪
隆
附
近
為
哂
時
時

（
鄴
斗
，
降
）
人
戰
敗
而
死·

儸

馬
大
敗
。
於
是
他
的
姪
子
格
拉
典

（ga
ti

合
）
一
統
天
下
，
他
乃
唯
一殘
存
的
統
治
者
。
但
格
拉
典
以
為
版
圖

太
廣
，
祇
願
統
治
西
部
，
選
派
了
一
位
賢
明
幹
練
的
將
軍
，
名
提
阿
多
修
者
，
統
治
東
部
。
這
位
提
阿
多
修
後
來

作
了
統
一囉
馮
全
國
的
最
後
一
位
皇
帝
；
但
為
時
並
不
久
。
隄
阿
侈
膽
生
於
哂
甌
除
，
自
幼
長
大
都
對
西
方
神
學

思
想
極
表
同
情
。
對
於
尼
西
亞
信
仰
崇
奉
備
至
。
三
八
○
年
，
他
與
格
拉
典
共
頒
一道
上
諭
，
吩
咐
舉
國
人
民
都

要
『
遵
守
使
徒
陂
勝
所
交
與
囉
馮
人
的
信
仰
』
。
這
旬
話
特S

IJ

是
提
著
當
時
兩
位
主
教
所
講
的
道··

一
為
儸
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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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O

六

達
馬
蘇
（
口
喜
谿s

)

，
一
為
亞
力
山
太
的
彼
得
（Pe
te

ro
f

＞
了
”合
汙
霤
）
。
【
註
七
】
這
一道
上
論
總
結
一

切
國
家
行
政
與
教
會
發
展
的
關
係
。
自
此
以
後
，
全
國
祇
有
一
種
宗
教
，
就
是
基
督
教
。
它
要
講
一
位
上
帝
的
本

體
中
有
三
個
存
在
；
或
者
西
方
教
會
用
類
似
的
話
說
，
一
個
實
質
在
三
個
位
格
中
一般
，
祇
有
這
種
的
基
督
教
方

許
存
在
。

    
三
八
一年·

隄
阿
侈
膽
在
慷
仕
匯
付
陸
召
集
了
一次
東
方
會
議
；
後
來
這
次
會
議
被
教
會
公
認
為
第
二
次
大

公
會
議
，
且
被
認
為
是
編
訂
教
會
普
遍
採
用
的
尼
西
亞
信
經
的
，
其
實
不
然
。
這
次
會
議
的
內
容
我
們
所
知
道
的

極
少
。
大
概
它
否
定
了
馬
其
頓
派
所
講
的
本
體
類
似
之
道·

因
為
這
派
人
不
承
認
聖
靈
與
上
帝
同
質
，
而
又
承
認

最
初
尼
西
亞
信
經
。
至
於
東
方
與
西
方
教
會
之
間
，
東
方
教
會
各
黨
派
聞
，
個
人
意
見
之
歧
異
仍
不
能
避
免
；
但

因
為
皇
帝
強
施
壓
力·
把
啞
阮
派
驅
逐
出
去
，
這
就
決
定
了
啞
阮
派
在
儸
馮
帝
國
內
的
命
運
。
不
過
這1

派
在
廉

阮
同
北
部
尚
能
荀
延
殘
喘·
因
為
繼
際
啦
陣
為
帝
的
阮
綸
隄
尼
度
屜

（va
l

合t

仔i

合
口
）·

受
母
親
的
驅
使

而
保
護
亞
流
派
。
在
當
時
攻
擊
這
一派
的
，
有
米
蘭
主
教
安
波
羅
修

（
＞
日
寫
。冷
）
。
但
到
了
約
三
八
八
年
時
，

阮
隔
院
尼
陳
二
世
的
母
親
死
後·

連
在
這
一帶
地
方·

限
阿
際
膽
的
威
權
也
發
生
效
力
。
庫
阮
派
雖
有
嗚
匪
壯

(
U

lfi

冒
）
在
那
些
侵
入
羅
馬
的
日
爾
曼
（O
。量
台
馴
）
人
中
傳
道
（
見
二
一
○
頁
）
，
還
繼
繽
存
在
了
幾
個
世

紀
。
可
是
就
羅
馬
帝
國
而
言
，
它
的
勢
力
要
算
是
完
全
消
滅
了
。

    

甚
至
在
三
八
一
年
所
開
的
大
議
會
上
，
那
三
二
五
年
所
通
過
的
尼
西
亞
信
經
也
不
能
滿
足
當
時
勝
利
派
在
神



學
田）想
發
展
上
的
要
求
。
比
方
，
對
於
聖
靈
與
上
帝
同
質
的
道
理
，
它
一
字
未
提
。
為
供
給
當
時
神
學
研
究
的
需

求
起
見
，
必
得
有
一
種
更
完
備
的
信
經
，而
這
種
信
經
後
來
果
然
出
現
了
，而
且
在
四
五
一
年
的
時
候
，
教
會
還
以

為
這
信
經
是
早
在
三
八
一
年
大
議
會
上
所
採
納
的
。
這
種
信
經
終
於
佔
取
了
最
初
泥
晒
沌
艙
陋
的
地
位·

今
日
所

稱
為
尼
西
亞
信
徑·

就
是
這
種
信
經
。
這
種
信
經
的
確
實
起
源
不
得
而
知
，
但
與
隴
囉
際
教
會
施
洗
時
所
用
的

信
經
接
近·

是
按
照
區
利
羅
（c

馮
二
）
所
講
的
道
理
編
訂
的
。匾
氏
約
在
三
四
八
年
為
郾
鷗
陰
陶
主
教
。
這
種

信
經
也
與
匯
吐
床
（sa

la
m

i

。
）
主
農
隴
砝
暱
（
響i

咨
露i?

）
所
講
之
道
接
近

·

准
氏
為
主
教
約
當
三
七
四

年
。
【
註
八
】
或
許
為
當
時
康
士
坦
丁
堡
教
會
流
行
之
地
方
性
的
信
經
。

    

綜
觀
這
一長
時
期
的
爭
辯
斜
紛·

我
們
不
得
不
說
當
日
在
呢
陋
庫
會
議
上
，
採
取
了
一種
如
此
易
於
引
起
爭

執
的
說
法
，
是
很
不
幸
的

一
件
事
；
而
在
以
後
許
多
研
究
討
論
中
，
又
受
政
府
權
威
之
層
層
壓
迫
干
預
，
這
可
謂

不
幸
中
之
不
幸
。
帝
國
社
會
產
生
於
這
個
耕
紛
時
期
中
，
一
種
政
權
干
預
教
會
的
政
策
在
這
時
期
中
完
全
發
展
成

熟
了
。
離
開
公
認
的
正
道
，
便
成
了
犯
罪
的
行
為
。

    

提
阿
多
修
對
於
當
時
殘
存
的
異
邦
宗
教
態
度
之
嚴
峻
，
不
減
於
對
基
督
教
內
各
派
異
端
。
三
九
二
年
，
他
下

令
禁
止
異
教
崇
拜
，
如
有
犯
之
者
與
謀
反
和
瀆
神
同
罪
。
【
註
九
】
這
是
從
前
異
教
對
於
基
督
教
所
用
的
攻
擊
方

法·

現
在
居
然
也
為
基
督
教
採
用
以
攻
擊
異
教·
慷
陸
隨
付
的
寬
容
政
策
已
掃
蕩
無
遺
。
雖
然
如
此
，
異
教
崇
拜

依
然
堅
持
下
去
；
並
沒
有
立
時
為
之
消
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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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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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
儀
伏
細
序
言
參
權
此
汰
嗶
脈
隨
件h

基
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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甌
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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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主
教
）為
著
，
譯
為
中
文
的
，
祗
有
他
的
一篇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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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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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段

亞
流
派
之
宣
教
事
工
與
日
爾
曼
人
之
侵
入

二O

八

在
羅
馬
帝
國
全
部
歷
史
上
，
就
國
防
而
言
，
如
何
防
禦
來
因
（
手i

兄
）
多
陽
（d

喜
汙
）
兩
河
以
外
的
隱



陌
嫉
（〞
言
。
來
侵·

要
算
是
很
重
要
的
問
題·

當
馮
阿
噢
嚥
叵
住位
之
日·

對
侈
岡
阿
上
游
蠻
族
曾
大
舉

征
勦
一
次·

頗
為
成
功
（
一
六
七
！

一八
○
）
。
在
囉
馮
國
防
邊
境
之
外
，
蠻
族
飄
流
遷
徙
無
定
，
料
集
結
合

而
居
；
但
到
了
三
世
紀
初
，
有
一
族
名
晌
匱
廈
（>le

m

。
“
）
者·

佔
據
了
來
因
河
上
游·

成
立
王
國
，
半
世
紀

之
後
，
又
有
琺
闕
偉
（甲、詠
。
）
人
佔
據
床
嗯
學
游
右
岸·

建
立
起
王
國
。在
這
兩
次
移
民
運
動
中
，
約
當
二

三
○
至
二
四
○
年
之
間
，
有
圄
時
族
人
佔
據
了
現
在
的
餓
國
南
方·

開
拓
疆
宇
。
在
二
五
○
與
二
五
一年
間
，
囉

馮
人
所
統
轄
的
吧
瀟
廚
（中
比
〞憚
）
大
受
圖
時
人
入
侵
的
威
脅
，
當
時
逼
迫
教
會
的
皇
帝
德
修

，
即
於
此
役
喪

生
。
脣
隱
族
人
所
佔
據
的
疆
域
在
降
圍
阿
北
岸
下
游

。
這
些
人
常
來
侵
犯
帝
國

，
這
種
危
險
要
到
了
陣
比
隊

一C
la

u
d

iu
s

）
大
得
勝
利
的
時
候
（
二
六
九
年
）
，
方
始
消
除
。所
以
人
稱
革
老
丟
為
哥
特
庫
斯
（9

多
片
勰
）
。
英

梭
有
為
之
君
，
如
：
澳
隱
浪
、
隊
院
隧
同
、
陣
晴
斤
在
位
的
時
候
，
陳
底
和
侈
船
的
邊
界
防
禦
可
算
鞏
固·

然

而
遭
遇
侵
犯
的
危
險
仍
時
刻
難
免
。
在
第
四
世
紀
，
侈
圈
晌
以
北
的
哥
特
族
，
稱
為
濰
盾
脣
時
（vi

江
唸
子
。
）
。

在
峨
國
南
部
的
同
族
人
，
稱
為
阿
廝
時
鷹
時
時
（99

吧
多
。
）
。
陸
矇
時
族
人
是
田
憎
胛
人
中
與
儸
嗚
文
化

發
生
接
觸
最
多
者
。
所
謂
雕
凶·

所
謂
阿
嘶
時
臃·

確
實
是
何
意
義
不
得
而
知·

但
普
通
都
以
為
是
代
表
西
部
與

東
部
之
義
，
所
以
濰
國
同
時
陝
即
西
圖
時
嗾
；
阿
廝
時
囉
冊
時
族
即
東
時
時
曠
。

    

特
別
在
噢
甌
浪
時
代
以
後
，
囉
馮
人
與
田
倆
隄
人
交
往
萇
密
。田
層
偎
人
在
儸
厲
軍
旅
中
當
乓
入
伍
的
為
數

日
眾
。
囉
嗎
商
人
之
深
入
邊
疆
涉
足
國
外
者
，
亦
不
在
少
數
。
田
圃
陵
人
之
移
殖
於
邊
境
行
省
者
，
多
半
與
囉
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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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一0

人
同
化
。
約
當
二
六
四
年
哥
特
人
入
寇
時
，
加
帕
多
家
的
俘
虜
把
基
督
教
的
種
子
帶
到
西
哥
特
族
中
，
所
以
遠
在

第
三
世
紀
還
未
終
幕
時
，
基
督
教
就
傳
入
了
西
哥
特
族
人
之
中
，
而
且
在
有
些
地
方
，
還
有
雛
型
的
教
會
組
織
起

來
。
以
西
哥
特
整
個
民
族
說
，
尚
沒
有
歸
化
基
督
教
，
完
全
歸
化
是
烏
斐
拉
以
後
所
有
的
事
工
。
烏
斐
拉
生
於
三

一
○
年
。
他
的
先
世
至
少
有
一部
分
是
源
於
上
述
的
俘
虜
。
所
以
他
也
是
基
督
教
徒
的
子
孫
，
後
來
在
哥
特
族
少

數
奉
基
督
教
的
人
中
，
擔
任
禮
拜
時
「
誦
讀
」
之
職
。
三
四
一
年
他
隨
哥
特
使
團
入
東
羅
馬
，
且
為
當
時
康
士
坦

丁
堡
主
教
尼
哥
美
地
亞
人
亞
流
派
之
優
西
比
烏
封
為
主
教
。
教
會
當
時
正
在
大
開
會
議
，
但
那
次
會
議
（
見
第
一

九
五
頁
）
在
康
士
坦
丁
堡
開
會
，
還
是
在
安
提
阿
開
會
，
不
得
其
詳
。
他
的
神
學
思
想
原
來
就
是
很
簡
單
的
，
自

經
這
次
接
觸
後
，
便
反
對
尼
西
亞
信
仰
，
後
來
新
類
似
派
組
成
之
後
，
他
就
加
入
了
這
派
。
以
後
七
年
之
間
他
都

在
本
國
工
作
，
直
等
到
迫
害
興
起
，
不
得
不
隨
同
道
一
行
至
羅
馬
境
內
避
難
，
在
現
今
保
加
利
亞
國
（B

亂g

離i

乙

普
勒
夫
那
（Ple

召a

）
地
方
工
作
多
年
。
他
一
生
事
業
之
最
大
成
功
，
要
算
翻
譯
聖
經
為
哥
特
語
言·

至
少
把
新

約
翻
譯
好
了
。
三
八
三
年
死
於
往
康
士
坦
丁
堡
途
中
。
至
於
與
烏
斐
拉
同
工
的
宣
教
師
共
有
幾
人
，
工
作
情
形
如

何
，
以
及
西
哥
特
族
之
歸
化
基
督
教
有
幾
分
可
以
歸
功
於
他
們
，
有
幾
分
可
歸
功
於
哥
特
族
酋
長
斐
利
提
格
任
（

，
三
嘔
『p

約
三
七
○
年
）
，
這
些
問
題
都
不
幸
無
從
稽
考
，
因
為
在
他
們
以
後
的
一
個
世
代
，
人
們
把
他
們
所
信

的
目
為
異
端
，
以
為
違
反
正
道
，
沒
有
把
他
們
的
事
跡
流
傳
下
來
。

    

但
姑
勿
論
西
哥
特
族
是
如
何
歸
化
基
督
教
的
，
在
異
教
攻
擊
逼
迫
中
，
他
們
還
是
迅
速
的
接
受
了
亞
流
派
的



基
督
教
。
不
但
他
們·

就
是
他
們
的
東
鄰
陳
高
時
人·

一
部
分
院
隊
勵
（v

召
么』
）
人·

以
及
其
他
田
層
沒
民

族·

例
如
：
隴
蓆

（Bu
rg

U
n

舟
憚
）
人
與
關
巴
（
口om

了ard

）
人·

都
在
他
們
未
開
始
侵
入
羅
馬
之
前
接
受
了

啞
阬
派
的
基
督
教
信
仰
。
而
且
基
督
教
在
這
些
人
中
傳
佈
得
如
是
之
廣·

假
如
他
們
再
過
一
二
世
代
纔
侵
入
羅

馮
，
那
末·

也
許
在
他
們
侵
入
鷹
馮
帝
國
之
日·

他
們
已
經
都
是
基
督
徒
了
。
就
已
成
事
實
而
言·

在
他
們
侵
入

囉
馮
之
日·
也
祇
有
那
些
離
酒
高
時
老
遠
的
蠻
族
！

隱
回
西
北
部
民
族

·

最
顯
著
的
如
階
庫
況
人
和
險
匡
隧

(
S

a
X

O#

）
人
�

因
為
受
不
到
基
督
教
多
少
薰
染

，
最
大
多
數
還
是
異
教
徒

。
這
種
基
督
教
流
傳
廣
泛
的
事

實
，
實
足
以
證
明
當
時
異
教
勢
力
在
這
些
民
族
中
並
不
強
大
，
而
且
在
他
們
當
中
的
傳
道
人
為
數
一
定
不
少
。
但

可
惜
這
些
宣
教
師
的
姓
名
至
今
湮
沒
無
聞
。
當
這
些
日
爾
曼
蠻
族
闖
入
羅
馬
帝
國
之
日·

他
們
當
中
多
數
已
經
與

基
督
教
表
示
好
感
。
假
如
西
部
帝
國
在

一
世
紀
以
前
淪
陷
�

這
是
很
可
能
的
�

那
末
，
基
督
教
前
途
命
運
也

許
要
截
然
改
觀
。

    

三
七
六
年
，
因
為
陶
呶
（
鬨u
卹。
）
人
自
西
部
陣
獻
陸
侵
入
歐
阿·

陣
匯
（人
為
勢
所
迫·

渡
過
醫
船
阿

下
游·

以
求
棲
息
之
地
。
那
一
帶
地
方
的
雕
馮
官
府
不
善
應
付·

激
怒
了
他
們
，
他
們
就
衝
過
阻
唧
阱
，
在
庫
鵑

浪
隆
附
近
把
囉
馮
軍
隊
完
全
消
滅
了·

囉
馮
皇
帝
阮
隔
廝
於
是
役
陣
亡
。
這
是1

1

一七
八
年
的
事
。
後
來
限
胸
臨
陋

繼
位
（
三
七
九
�

三
九
五
）
，
以
他
的
雄
心
鐵
腕
，
纔
把
這
些
強
寇
阻
止
；
但
他
死
後
，
國
境
由
他
兩
個
兒
子

分
治
，
長
子
年
十
八
，
名
啞
倆
陋
匡
（>rca

么iu

也·

治
理
東
部·

幼
子
年
方
十
一·

名
和
挪
留
（
江on

o
r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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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一
二

治
理
西
部
，
這
些
哥
特
人
又
活
動
起
來
了
，
羅
馬
無
法
制
服
。
在
阿
拉
利
（>

la
riC

）
帥
領
之
下
，
西
哥
特
人
騷

擾
劫
奪
至
於
康
士
坦
丁
堡
附
近
，
從
那
裹
折
入
希
臘
境
內
，
侵
略
到
斯
巴
達
（Sp

a
rta

）
。
四
○
一
年
，
西
哥
特

人
侵
入
義
大
利
北
部
。
但
有
幾
年
為
斯
提
利
哥
（
卯ilich

o

）
將
軍
所
阻
。
斯
提
利
哥
是
宛
大
勒
人

，
很
有
韜

略
，
提
阿
多
修
派
他
留
守
西
部
，
保
護
他
的
幼
子
和
挪
留
。
但
斯
提
利
哥
於
四
○
八
年
被
刺
，
於
是
阿
拉
利
乘

機
長
驅
直
入·

直
搗
囉
馮
都
城
。
不
過
要
等
到T

四
一
○
年·

阿
肚
剛
纔
將
囉
馮
城
奪
取
。
這
事
所
留
於
民
眾
心

理
中
的
印
象
，
是
極
其
深
刻
的
。
號
稱
天
下
的
皇
都
，
竟
淪
陷
於
夷
狄
之
手
！
阿
拉
利
因
急
於
建
立
王
國
，
自
立

為
王
，
又
欲
奪
羅
馬
佔
領
的
非
洲
，
義
大
利
的
倉
庫
，
於
是
馬
不
停
蹄
，
一
口
氣
揮
戈
南
下
而
佔
領
南
義
大
利
，

誰
知
那
一
年
（
四
一
○
年
）
尚
未
終
結
，
他
就
死
了
。在
阿
韜
勒
夫
（>ta

u
lf

）
統
率
之
下
，
西
哥
特
人
轉
而
北

犯
，
於
四
一
二
年
侵
入
隅
匯
。
四
一九
年
這
些
圖
時
人
就
在
這
一
帶
地
方
長
期
的
住
下
去
了·

終
於
開
拓
而
成
立

王
國
，
包
括
現
在
法
國
的

一
半
土
地
，
後
來
在
這

一
世
紀
其
餘
時
期
，
征
服
了
西
斑
牙
之
大
部
分
。
在
他
們
佔
據

的
疆
域
，
羅
馬
居
民
並
未
遭
驅
逐
，
但
他
們
是
被
征
服
者
，
須
受
日
爾
曼
征
服
者
統
制
。
大
部
分
土
地
為
日
爾
曼

人
所
佔
用
，
他
們
歧
視
羅
馬
人
，
目
他
們
為
下
等
民
族
。
當
時
商
務
停
頓
，
城
市
生
活
大
受
打
擊
，
文
化
大
受
摧

殘
。

    

同
時
，
來
因
河
外
諸
族
也
看
準
了
時
機
，躍
躍
欲
動
。四0

六
年
底
，
有
崇
奉
亞
流
派
信
仰
的
宛
大
勒
人
，
異

教
徒
阿
蘭
（>1

崧

）
人
，
隋
維
（
曾
變i

）
人
侵
入
高
盧
，
且
在
西
哥
特
人
以
前
到
達
了
西
斑
牙
境
內
。
法
蘭
克



尺
佔
擒
了
北
高
陳·

隨
限
隱
人
征
服
了
腫
囉
險
《s

寫as

合
。
乞
四
周
之
地
，
後
又
漸
漸
征
吸
東
高
爐

直
到
令

日
那
一
帶
地
方
還
是
因
此
族
人
得
名
。
自
羅
馬
威
權
衰
微
之
後
，
不
列
顛
亦
頻
遭
微
克
遜
人
、
盎
格
魯
（>

”
他
靄
）

人
，
猶
得
（
古9

5

〕
人
之
侵
犯
；
自
第
四
世
紀
中
葉
之
後
，
他
們
常
來
攻
擊
沿
海
各
地
。
在
（這
些
島
上
羅
馬
文
明

自
不
如
在
歐
洲
大
陸
那
樣
發
達
穩
固
，
當
日
爾
曼
人
侵
略
勢
力
漸
漸
深
入
之
後

克
勒
特
一C

e
ltic

騙
族
的
勢
力

漸
漸
西
移
，
於
是
大
部
分
不
列
顛
化
為
了
異
教
區
域
。
宛
大
勒
人
於
四
二
五
年
自
西
斑
牙
境
內
攻
入
非
洲
之
後
，

在
該
賽
利
（G

a
ise

ric

）
統
帥
之
下
，
全
力
入
侵
。
他
們
在
那
一畏
建
立
了
日
爾
曼
人
最
初
最
強
大
的
王
國
之
一
，

他
們
在
海
上
行
劫
的
船
隻
不
久
便
稱
雄
於
西
部
地
中
海
上
。
四
五
五
年
，
他
們
劫
掠
羅
馬
城
。
四
五
一
年
匈
奴
人

在
阿
提
喇

（A

霹
降a
）
統
率
之
下
大
舉
入
寇
高
盧·

卻
在
待
羅
耶
（
曰ro

ye
s

）
附
近
為
羅
馬
與
西
哥
待
聯
軍
所
阻

止
。
翌
年
，
阿
提
喇
在
義
大
利
大
肆
蹂
躪
，
至
於
羅
馬
何
以
得
免
於
浩
劫
，
原
因
不
明
，
但
人
都
以
為
當
時
該
城

主
教
利
歐

一
世
（Lg

H

）
之
努
力
，
實
為
安
危
之
所
繫
。

    

在
西
方
，
羅
馬
皇
帝
在
名
義
上
還
是
統
冶
者
，
而
且
那
些
日
爾
曼
人
，
雖
說
在
高
盧
，
在
西
班
牙
相
非
洲
建

立
了
王
國
，
也
要
算
是
羅
馬
的
臣
民
，
當
時
軍
旅
領
袖
的
權
威
甚
大
，
連
皇
帝
也
受
他
們
的
驅
使
。
和
挪
留
死
於

四
、叮
一年
，
繼
而
為
帝
的
是
瓦
倫
提
尼
安
三
世
（Va

l

合ti

巳
露
工

H

工）。他
在
位
很
久
，
直
到
四
五
五
年
，
其
間
著
名

事
變
為
波
尼
法
修
（
謬
。ifa

ce

）
與
阿
以
丟
（>

e
tiu

s
）
之
爭
，
前
者
為
非
洲
伯
爵
，
後
者
為
義
大
利
伯
爵
。因
為

位
們
互
相
爭
酬

於
是
北
非
洲
淪
於
宛
大
勒
人
之
手
。
四
五
一
年
，
阿
以
丟
聯
合
西
哥
特
人
戰
敗
阿
提
喇
，
〔坦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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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

督

孜
會
史

二
一
四

算
羅
馮
帝
國
最
後
一
次
勝
利
。
自
四
五
五
年
至
四
七
六
年
之
間·

西
部
囉
馮
皇
帝
之
立
廢
，
不
下
九
次
之
多
。
當

時
儀
氏
同
之
統
治
實
權
，
落
於
軍
隊
統
帥
之
手
，
自
四
五
六
年
至
四
七
二
年
，同
肢
廖
（
悶icim

?

）
為
軍
隊
統

帥·

此
人
乃
膽
雕
族
與
哂
高
時
族
後
裔
。
他
死
了
以
後
，
全
軍
統
帥
之
職
歸
於
一
鴦
騾
隴
囉

（ore
st?

）
者
，

此
人
擅
立
其
子
囉
陽
略
（
審
。
〞
。
）
為
帝·

廉
晦
鷗
綽
號
澳
陣
匱
爆

（＞
。唱s

斤？lu

。
）
。
陸
鬧
軍
旅
大
都

是
由
田
厲
漫
人
之
小
族
中
招
募
而
來·

這
些
小
族
中
有
名
偌
陪
隊
（
〞
低
乙
與
唏
鷗
陣

（He
ru

li

）
二
族·

當

時
全
軍
向
皇
帝
提
出
要
求·

要
全
國
三
分
之
一
歸
其
所
有
。
阿
嫵
廝
時
不
許
，
於
是
四
七
六
年·

在
隆
贗
（將

軍
哪
降
風
陳
（oa

o
V

a
州ar

）
領
導
下·

全
軍
起
而
叛
變·

擁
立
鄘
氏
為
王
。
這1

年
（
四
七
六
）
通
常
以
為
是

囉
馮
帝
國
傾
覆
之
年
。
其
實
，
這
件
事
發
生
並
無
重
大
關
係
。
險
隊
．雖
被
廢·

直
到
查
理
曼
（cha

rle
m

a

召
。
）

登
位·

在
儸
馮
西
部
其
間g

IJ
無
皇
帝
秉
政
，
然
而
鄂
侈
阬
陳
陋
及
當
時
軍
民
並
未
以
囉
馮
啼
回
即
此
閉
幕
。
儀
阮

刷
歸
他
統
治·

正
如
隊
回
南
部
和
晒
甌
呀
歸
哂
同
時
人
統
治
，
然
而
在
名
義
上
他
還
是
臣
屬
於
羅
馬
皇
帝·

羅
馬

都
城
還
是
在
康
士
坦
丁
堡
。

  

鄘
陽
阬
陳
在
隊
伏
同
之
統
治
權
終
止
於
四
九
三
年·

因
當
時
有
陳
時
時
人
在
隄
阿
侈
臣
陳
（中e

o
d

o
ri。）

統
率
下
侵
入
了
廉
隊
困·

哪
侈
阬
陳
戰
敗
。
隄
阿
隆
匯陳
乘
戰
勝
之
餘·

勵
精
圖
治·

想
要
成
立
一種
真
正
混
合

羅
馬
與
田
層
沒
文
化
的
＄

I

］
度
。
他
建
都
在
啦
嘔
哪
（
悶
彎
莒
？)

，
他
在
這
一畏
施
政·

直
至
五
二
︷

/

＼
年
逝
世
。
從

五
三
五
至
五
五
五
年·

凍
哥
峙
王
國
不
斷
的
與
皇
帝
觼
雕
隱
（
騙usti

往
合
）
戰
爭
＇
這
樣
長
期
戰
爭
之
後·

這



王
國
就
此
滅
亡
了
。
當
時
率
領
厭
馮
軍
隊
與
同
時
人
作
戰
的
俱
陌
同
脈
阮
（de

lisa
ri?

）囈
庸
汕
斯
（za

r

＂
也
，

一片
焦
土
的
義
大
利·

全
虧
他
們
二
人
之
力
奪
還
給
帝
國
。
同
時
（
五
三
四
）
、
帝
國
在
阮
啡
國
的
威
權
也
重
新

建
立
起
來
了
，院
隊
勵
王
國
終
被
消
滅
。
但
成
伏
同
所
享
太
平
為
時
不
久
。
在
五
六
八
與
五
七
一J

年
間·

又
來
了

一
次
田
憎
隄
人
之
侵
犯·

這
次
是
滴
匕
族
人·

他
們
在
賡
鬧
所
建
立
的
王
國
）壽
命
延
長
歷
二
世
紀
之
久
。
滿
匕

人
雖
說
稱
雄
於
義
大
＄

IJ

北
部
，
簡
直
將
一
帶
地
方
變
為
庫
巴
國·

然
而
在
第
八
世
紀
之
前
，
他
們
沒
有
佔
領
囉
矚

城

，
沒
有
佔
據
南
部
半
島

，
也
沒
有
奪
取
帝
國
總
督
駐
地
的
拉
溫
那
。
所
以
羅
馬
城
還
是
在
帝
國
版
圖
之
內
，

以
康
士
坦
丁
堡
為
京
都
；
但
因
兩
下
相
離
如
是
之
遙
，
又
因
蘭
巴
人
近
在
咫
尺
，
要
想
把
康
士
坦
丁
堡
的
政
權
行

使
於
羅
馬
是
不
可
能
的
�

這
樣
便
造
成
了
一
種
極
利
於
羅
馬
主
教
的
形
勢
，
供
他
行
使
政
權
之
便
利
。

    

與
以
上
所
述
事
件
之
同
時
，
在
高
盧
也
有
極
關
緊
要
的
事
件
發
生
。
上
文
曾
提
及
法
蘭
克
人
早
就
佔
據
了
高

盧
北
部
諸
省
。
法
蘭
克
人
分
為
不
同
的
小
族
，
有
一
族
人
名
哄
撒
利
（Sa

lic

）
者·

其
王
名
克
洛
維
（Clo

vis
)

，
此

人
約
於
四
八
一
年
登
位
為
王
。
他
是
個
精
明
幹
練
的
首
領
，
即
位
不
久
，
便
開
彊
拓
土
遠
至
羅
以
爾
河
（鬥oire

）
。

他
自
己
及
其
族
人
還
是
異
教
徒
，
不
過
他
對
於
教
會
頗
為
尊
敬
。
四
九
三
年
他
娶
了
布
根
蒂
女
子
名
克
羅
娣
爾
達

(
C

lo
til

分
）
者
為
妻

，
但
克
氏
不
像
她
的
族
人
崇
信
亞
流
派
，
乃
是
個
「
大
公
」
教
徒
（
羅
馬
教
徒
）
。
自
四

九
六
年
大
勝
晌
庸
漫
人
後·

院
隱
雕
便
宣
佈
奉
基
督
教·

並
於
是
年
聖
誕
日·

在
廖
鼴
廝
（
手
然
？
）
與
其
三
千

從
人
同
受
洗
禮
。
這
樣
說
來
，
他
這
一
族
是
日
爾
曼
人
中
最
初
歸
服
基
督
教
正
統
信
仰
的
。
西
哥
特
族
、
東
哥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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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一
六

族
、
院
隊
同
族
、
怖
限
席
族
、
以
及
關
肥
族
均
信
奉
啞
阮
派
基
督
教
。
因
為
陳
略
濰
崇
奉
正
道·

不
但
鷹
厲
民
眾

向
他
滿
懷
好
意
，
而
且
那
些
主
教
們
也
擁
護
他
。
他
既
得
有
這
些
援
助
，
又
加
上
他
自
己
的
才
能
，
所
以
在
他
未

死
之
前
（
死
於
五
二

〕·

從
同
同
時
人
手
中
奪
取
了
他
們
所
佔
領
的
磨
隱
陽
凶
（Pyre

兄e

。
）
以
北
大
部
分

的
疆
土
。
他
的
版
圖
日
見
擴
張·

開
拓
至
於
陳
陋
河
以
外
，
可
算
為
砝
回
創
業
之
王·

而
且
砝
鯈
陳
人
歸
入
「
大

公
」
教
會
這
樁
事
實
，
雖
說
在
當
時
關
係
不
大
，
卻
使
後
來
法
國
與
教
皇
發
生
重
大
的
姻
緣
。

    

後
來
那
些
入
寇
儸
馮
的
田
唐
沒
人
許
多
歸
入
了
公
教
（
儸
馮
教
）·

雖
說
大
半
要
歸
功
於
當
地
民
眾
在
這
些

人
身
上
所
施
的
影
響·

可
是
降
藺
院
人
之
歸
入
正
道
也
是
一
大
原
因

。
五
一
七
年
晞
服
席
人
放
棄
了
啞
阮
派
信

仰
，
到
了
五
三
二
年
，
他
們
的
領
土
便
變
成
了
法
蘭
克
王
國
之

一
部
。
在
猶
斯
提
念
皇
師
大
獲
勝
利
之
後
，
所
有

崇
拜
庫
阬
派
信
仰
的
險
伏
闌
王
國
和
陳
高
時
王
國
均
已
消
滅
。
五
八
七
年·

盾
圓
漪
注
同
恤
廁
（〞ca

re

巳
宣
佈

放
棄
啞
阮
派
信
仰·

於
是
信
仰
派
別
之
爭
在
晒
陬
呀
可
算
就
此
了
結·

到
了
五
八
九
年
在
匯
同
侈
（
田ole

d
o

）
召

開
第
三
次
大
議
會
時
，
這
件
事
要
算
是
完
全
解
決
了
。
自
五
九0

年
起
，
開
始
引
領
蘭
巴
人
歸
入
大
公
教
會
的
運

動
，
約
在
六
六
○
年
方
始
完
結
。
自
是
以
後
，
亞
流
派
便
一
掃
而
室
了
。

第

六
段

教
宗
制
的
產
生

羅
馬
教
會
及
其
主
教
久
已
名
聞
〔
天
下
」
，
而
自
蠻
族
人
寇
以
後
，
它
的
地
位
更
顯
崇
高
。
他
自
信
他
波
得



所
親
自
建
立
，
又
居
於
一
國
首
都
所
在
之
區
，
自
命
為
使
徒
傳
統
之
守
護
，
又
是
西
方
教
會
中
最
大
最
富
有
者
騙

在
啞
阮
派
爭
辯
紛
擾
和
在
田
哺
優
人
劫
奪
毀
滅
中
，
它
仍
堅
守
正
道·

穩
固
不
移·

好
像
惟
有
它
在
古
代
文
化
制

度
中
碩
果
僅
存
，
任
何
勢
力
都
不
能
把
它
摧
毀
消
滅
。
在
這
時
期
中
，
儸
馮
主
教
大
多
才
智
平
庸·

但
其
中
也
有

幾
個
可
算
為
西
方
穩
健
的
領
袖·

囉
馮
主
教
威
權
之
增
進
�

教
皇
制
真
正
的
發
展
�

實
由
於
這
幾
個
人
的
努

力
。印
虜
陸
地
（甘
皂ce

n
tl

四01

一�

四
一七
〕就
是
這
樣
一位
矯
健
的
領
袖
。
他
不
但
主
張
羅
馬
教
會

有
權
保
管
使
徒
傳
統·

西
方
基
督
教
由
它
開
創·

他
也
將
隱
底
陣
會
議
（
見
第
一九
六
頁
）所
議
決
的
歸
之
於
尼

哂
啞
會
議·

並
根
據
兩
下
之
決
議
而
造
成
一種
囉
臨
主
教
對
普
世
教
會
的
裁
判
權
。
【
註
一
】
利
歐
一世
（
四
四

○
�

四
六
一
）
，
據
時
人
眼
光
看
來
，
當
陶
隊
人
和
險
汰
勵
人
入
寇
之
時
，
大
有
功
於
羅
馬
城·

而
且
他
所
施

於
陋
陋
除
（c

口alce
d

o戶
）
會
議
的
影
響
也
確
實
不
小
（
見
第
二
四
三
至
二
四
四
頁
）
。
他
強
調
在
信
仰
和
行
政

兩
方
面·

險
鵑
均
居
諸
使
徒
之
首·
又
倡
言
凡
皺
鵑
所
有
的
權
柄
都
傳
給
了
繼
承
他
的
人
身
上
。
【
註
二
】
這
些

主
張·

困
陬
大
都
實
行
出
來
了
。
有
人
要
在
啞
闖
闌
地
方
建
立
一
個
獨
立
的
搞
廬
主
教
區·

這
種
計
謀
是
他
打
消

的
；
他
在
晒
廄
除
和
比
啡
國
都
行
使
過
威
權
。
四
四
五
年
他
呈
請
西
儸
馮
皇
帝
阮
隔
隄
陀
汝
牌
泄
降
旨·

吩
咐
一

切
人
都
要
順
服
屎
馮
主
教·

因
為
它
居
「
聖
彼
得
首
座
」
地
位
。
【
註
三
】
在
另
一方
面·

根
據
四
五
一年
迦
西

隊
會
議
所
定
法
規
第
二
－

-I

－
八
條·

陳
陸
隨
隊
陸
實
與
囉
馮
的
地
方
平
等
。
【
註
四
】
利
歐
對
於
這
一條
立
即
提
出

抗
議
；
後
來
東
西
教
會
分
裂
，
即
於
此
兆
其
端
，
而
這
種
分
裂
的
原
因
，
實
政
治
的
多
於
宗
教
的
。

            

第
三
期

帝
國
教
會

二
一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二e
e

八

    

對
「
基
督
一
性
說
」
（
膩
韋

參
馮it

戶

S
m

）
之
爭

（
參
第
二
四
七
頁
）

，
皇
帝
哲
諾
（N

合
。
四
七
四
�

叫
九
一
）
和
慷
仕
阻
付
壓
主
教
長
胸
恤
廊
（>ca

ci?

）均
想
設
法
用
所
謂
「紇
諾
提
肯
」
（二e

召ti

弄
合1

論
）

［
註
五
】
一個
說
法·

來
修
改
陬
酒
陳
會
議
的
結
論·

但
鷹
馮
主
教
卻
不
贊
成
。
後
來
爭
論
擴
大
了·

以
致
教
宗

肚
防
凶
庭

（鬥elix

日

四
八
三
�

四
九
二
）
竟
把
阿
陬
鄉
庫
除
教
籍·

東
西
教
會
分
裂
之
爭·

直
鬧
到
五
一

九
年
，
終
歸
教
宗
得
勝
。
當
這
爭
論
時
，
教
宗
隱
肚
雁
（,

la
si

。
四
九
二
�

四
九
六
）
向
承
繼
哲
諾
皇
位
的

東
儸
馮
皇
帝
啞
陰
廝
伏
膽
（＞
里sta

si

。
）
寫
過
一
封
信·

信
中
有
云
：
『
管
治
這
個
世
界
的
有
兩
種
主
要
的
權

威··

一
為
祭
司
的
聖
權
；
一
為
君
王
的
政
權
。
但
這
兩
種
權
威
，
尤
以
祭
司
的
權
威
為
大
，
因
為
連
人
類
中
之
為

君
王
者
，
也
得
在
上
帝
審
判
臺
前
交
賬
』
。
【
註
六
】
五
○
二
年
有
帕
維
亞
（勿avia

）
的
主
教
恩
諾
丟
（
州
＃
甲

d
iu

s

）
倡
言
，
祇
有
上
帝
能
審
判
教
宗
，
別
人
都
不
能
。
【
註
七
】
這
樣
看
來
，所
有
中
古
時
代
教
宗
制
的
主
張
，

早
在
六
世
紀
初
就
開
啟
其
端
了
。
但
因
情
勢
所
阻
，
在
稍
後
數
世
紀
中
，
發
展
卻
很
慢
。
後
來
，
東
哥
特
王
國
在

儀
隊
同
興
起·

隴
隊
同
又
為
東
部
帝
國
所
征
服
，
使
教
宗
制
的
獨
立
勢
力
大
為
減
弱
。
在
義
大
利
以
外
又
有
一個

新
的
儸
屬
教
國
建
立
了
起
來·

即
瞻
滴
院
王
國·

而
且
崇
奉
陣
阬
派
的
田
瀟
隘
君
王
都
逐
漸
歸
入
了
囉
馮
教·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新
國
家
的
首
領
們
與
他
們
的
主
教
們
信
仰
和
諧
，
於
是
主
教
們
從
羅
馬
教
宗
的
權
勢
下
獲
得
較
大

獨
泣·

但
卻
更
加
有
賴
於
田
潛
沒
君
主
的
勢
力
。這
樣
看
來
，這
種
教
宗
＄

[

］
理
想
雖
說
發
源
很
早
，
但
須
經
過
許

多
世
紀
，
遭
遇
許
多
變
遷
，
纔
能
演
進
到
完
全
實
現
的
地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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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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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l

。
浴
、
？
參icj

斤
發

        
p

a
P

st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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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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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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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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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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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朮
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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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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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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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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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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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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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上
七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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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段

修
道
主
義

    

前
文
已
經
說
過
，
遠
在
陣
隨
付
之
前
，
林不慾
思
想
以
及
基
督
徒
道
德
的
雙
重
標
準·

已
發
生
於
教
會
中

（參
看
第
一六
七
頁
以
下
）；
加
以
古
代
高
深
哲
學
中
亦
隱
伏
著
禁
慾
思
想
的
趨
勢
，
於
是
這
種
基
督
教
早
期
思
想

更
易
於
發
展
蔓
延
。
例
如
俄
利
根
，
因
為
他
的
田』想
大
受
希
利
尼
文
化
影
響·

便
以
提
倡
禁
慾
主
義
聞
名
當
代
。

遠
在
第
三
世
紀
尚
未
閉
幕
之
前

，
所
謂
聖
潔
的
童
女
即
在
教
會
中
居
顯
要
地
位

，
居
家
而
實
行
禁
慾
主
義
的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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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二
○

徒
，
男
女
都
有
。
禁
慾
主
義
基
至
修
道
主
義
，
也
不
限
於
基
督
教
。
代
表
這
種
主
義
的
人
在
印
度
的
宗
教
中
有
，

在
猶
太
人
、
希
臘
人
、
以
及
埃
及
人
的
宗
教
中
也
有
。

    

當
基
脩
教
被
崇
奉
為
國
教
時
，
很
有
幾
種
原
因
加
速
了
修
道
主
義
的
進
展
。
二
六
○
至
三
○
三
年
間
，
教
會

大
享
太
平·

後
來
接
著
又
有
慷
陸
隨
匡
歸
入
基
斷
教·

於
是
趨
炎
附
勢
加
入
教
會
者
甚
眾

教
會
中
道
德
生
活
標

準
隨
而
降
低
，
一
般
忠
誠
虔
敬
的
基
督
徒
，
不
得
不
特
意
看
重
禁
慾
生
活
。
為
道
徇
難
之
事
既
然
不
復
存
在
，
禁

慾
主
義
便
成
了
基
督
徒
生
活
最
高
的
造
詣
。
世
界
充
滿
了
不
合
基
督
教
道
德
的
事
，
最
好
是
離
開
它·

與
它
不
發

生
接
觸
。
古
代
思
想
把
拋
棄
紅
塵
世
俗
，
靜
修
默
想
，
看
得
比
積
極
的
德
行
更
高
尚
。
除
了
這
些
原
因
以
外
，
最

大
的
原
因
還
要
算
公
共
崇
拜
之
日
穗
趨
於
儀
式
化
。
這
種
拘
泥
於
儀
式
的
崇
拜
，
到
了
第
三
世
紀
末
，
要
算
發
展

成
熟
了
。
於
是
引
起
一
種
反
應
，
追
求
個
人
自
由
的
親
近
上
帝
。
修
道
上
義
的
本
身
不
久
也
變
成
形
式
化
了
；
但

當
其
發
軔
之
始
，
原
來
是
反
對
當
時
教
會
在
崇
拜
上
之
拘
守
成
規
。
它
原
來
是
由
平
信
徒
所
發
起
的
一
種
運
動
。

    

基
督
教
修
道
他
義
創
始
於
陵
區
廳
（
＞
真g

戶y

）
。
大
約
在
二
五
○
年
時
、
安
多
紐
生
於
埃
及
中
部
之
科
馬

（
咨
臼
？
）
地
方
，
原
腦
斛
毆
嚐
（co
鷺
斤
）
。
他
領
受
了
基
督
對
於
那
少
年
人
所
說
的
話·

［
註
一
】
便
捨
棄

他
一
切
所
有
，
約
當
二
七
○
年
的
時
候
，
就
在
他
生
長
的
村
莊
，
發
願
度
禁
欲
）生
活
。
約
十
五
年
之
後
，
他
離
開

了
人
韋
社
會
而
為
隱
士
。
相
傳
他
這
樣
獨
自
隱
居
下
去
，
直
到
三
五
六
年
（?

）
。
他
以
為
邪
魔
常
用
各
種
方
法

來
苦
害
他
。
她
總
是
禁
食
，
度
極
其
嚴
峻
的
捨
己
生
活
。
他
不
息
的
祈
禱
。
他
要
用
克
制
肉
體
的
－

jj

法
很
血
已
令



親
近
。
過
不
多
時
，
仿
效
隆
侈
廉
的
人
就
多
起
來
了
。
這
些
人
有
的
獨
自
隱
居
。
有
的
結
成
團
體
，
團
體
最
大
的

是
在
泥
隴
啞
（
之i

編i

。
）
和
隱
晒
隘
廝
（sce

ti

。
）
的
曠
野
中
。
無
論
是
獨
居
或
覃
集
而
居
，
這
些
修
道
士
都
是

極
力
追
求
潛
修
的
生
活
。
他
們
要
如
何
崇
拜
，
要
如
何
度
捨
己
的
生
活

，
大
都
是h

a

他
們
自
己
設
計

，
出
乎
自

由
。
理
想
是
捨
棄

一
切
跟
隨
基
仔
。

    

首
倡
改
善
修
道
生
活
的
是
啪
田
膠
（
勿ac

汙m
i

。
）
。
舶
氏
約
牛
於
二
九
二
年·

他J.q

是
個
兵
士·

約
當
弱

冠
之
年
，
由
異
教
改
宗
基
督
教
。
其
後
，
他
就
決
心
度
潛
修
生
活
，
但
後
來
感
覺
這
種
生
活
太
不
規H

lJ

，
於
是
在

三
一
五
至
三
二
○
年
之
間
，
在
陰
陂
南
部
隴
沐
陀
帥
（
曰a

了en
n

i

巴
）
地
方·

創
設
了
第
一
所
基
督
教
修
道
院
。

在
這
修
道
院
中
，
一
切
修
道
士
緊
密
的
組
合
而
成

一
團
體
，
各
有

一
定
工
作
，
崇
拜
有
一
定
時
間
，
服
裝
一
律
，

各
人
所
居
的
密
室
櫛
比
，
有
如
蜂
房
�

一
言
以
蔽
之
，
在
一
個
院
長
統
治
下
，
度
共
同
生
活
。
這
是
一
種
健
全

得
多
的
修
道
生
活
。
在
這
裹
產
生
一
種
理
想
的
基
督
教
社
會
觀
念
與
世
俗
世
界
及
因
妥
協
而
腐
化
的
教
會
觀
念
相

對
照
。
女
人
也
能
有
這
種
組
織
，
帕
斛
膠
又
設
立T

一
個
女
修
道
院
。
到
三
四
六
年
他
臨
死
的
時
候·

在
埃
及
全

國
他
所
設
立
的
修
道
院
共
有
十
所
。

    

在
隊
陂
便
有
兩
種
修
道
生
活
並
行
著··
一種
是
隊
陽
隱
所
倡
的
獨
居
式
，，
一
種
是
帕
科
繆
所
倡
的
覃
居
式
。

這
兩
種
修
道
生
活
由
隊
陂
發
源·

而
遍
及
整
個
帝
國
。
約
當
第
四
世
紀
初
，
（這
種
取
義
在
隊
因
啞
即
有
了
相
當
發

民
。
此
處
盛
行
獨
居
式
修
道
生
活
，
而
那
些
修
道
士
各
走
極
端
，
後
來
演
變
成
為
一
種
跟
著
名
的
西
緬
而
作
「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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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二
二

柱
修
道
」
派
（stylite.

）
。
創
始
這
種
修
道
法
約
盾
喻·

庇
陳
降
啊
之
東
某
處
。
獨
居
於
一根
柱
上
，
凡
三
十

年
之
久·

直
到
逝
世
。
在
另
一方
面·

陝
啞
鬧
啞
的
修
道
生
活
則
採
舶
嚼
屨
所
創
形
式·

大
概
是
因
為
在
這
一
帶

地
方
有
吧
哂
阮
（參
第
二01

1

至
二01

1

一頁
）熱
心
提
倡
的
緣
故
，
大
約
從
三
六
○
年
直
到
他
於
三
七
九
年
逝
世

時
，
他
都
為
推
進
這
種
修
道
生
活
而
努
力
。
後
來
這
種
修
道
生
活
所
守
規
條
無
論
是
否
出
自
巴
西
流
本
人
之
手
，

均
稱
為
巴
盾
阮
規
條·

而
其
中
共
同
生
活
的
色
彩
較
之
帕
科
繆
所
倡
者
更
為
濃
厚
。這
一
派
修
道
生
活
注
重
工
作
，

祈
禱
和
讀
經
，
又
訓
練
修
道
士
救
濟
孤
兒
，
廣
行
善
事
，
援
助
修
道
院
以
外
的
人
。
它
不
主
張
極
端
的
禁
慾
主

義
。
大
致
說
來
，
吧
防
阬
規
條
為
後
來
晞
臘
與
峨
回
教
會
的
修
道
生
活
奠
下
基
礎·

流
傳
至
於
今
日
；
不
過
這
些

修
道
院
生
活
遠
不
如
巴
西
流
當
日
所
倡
辦
的
注
重
工
作
，
為
外
人
服
務
。

    

修
道
主
義
之
輸
入
西
方
教
會
是
由
於
啞
匯
哪
匯
的
努
力
。
到
了
第
四
世
紀
末
葉·

因
為
耶
柔
米
（才
。
寫
）
、

陵
匯
囉
陪
（
＞
日d

。
＂
）
和
澳
防
嘶
叮
的
勸
告
和
標
榜
，
修
道
主
義
在
西
方
教
會
中
雖
不
免
還
有
人
反
對·

卻
很

引
起
人
之
同
情
。
在
陸
國
倡
導
修
道
主
義
最
力
的
為
嘟
屬
主
教
馮
序
（
冢artin

。f
 

T
o

u
rs

）·

約
當
三
六
二
年
的

時
候·

他
在
鄰
近
隊
晌
貼
（,o

iti

？
。
）
的
地
方
建
立
了
一所
修
道
院
。
為
時
不
久

·

兩
種
修
道
主
義
�

筆
居

式
和
獨
居
式
�

傳
遍
了
西
方
各
處
。
也
如
同
在
東
方
一樣
，
最
初
作
修
道
士
的
都
是
平
信
徒
。
但
後
來
有
義
大

同
濰
瀟
他
同
的
主
教
陳
國
隊
鳴
（
，
冷
寫
‧
。f

 
vcrce

l
二
卒
於
三
七
一年
）·

在
他
所
轄
教
區
以
內
，
首
倡
聖
職

人
員
必
須
度
修
道
生
活
。
此
例
一
開
，
後
來
遂
相
援
成
習
，
改
變
了
這
運
動
原
有
的
平
信
徒
特
色
。



    

西
方
修
道
主
義
長
久
都
在
混
亂
狀
態
中
。
各
修
道
院
各
有
其
規
條·

毫
無
聯
繫
。
林水慾
在
東
方
修
道
主
義
中

盛
極
一
時
，
在
西
方
也
有
不
少
人
對
之
拳
拳
服
膺
。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
也
有
好
些
修
道
院
在
道
德
生
活
上
不
大
檢

點
。
西
方
修
道
院
主
義
之
改
革
偉
人
要
算
靨
因
隘
（審
話
馴
）
的
磨
隘
陣
（甲
髡
斗i

露
）
。
休
氏
約
生
於
四
八

○
年·
他
有
一
個
很
短
時
期
在
囉
馮
求
過
學
，
但
眼
見
該
城
中
罪
惡
充
盈
，
不
能
容
忍
，
遂
退
修
於
羅
馬
以
東
索

既
啞
斛
（su
〞iao

o

）
一
帶
山
脈
的
山
洞
中
（
約
當
五00

年
）
。
他
潛
修
於
此·

聲
名
大
震·

很
有
些
人
到
他

那
裹
去
奉
他
為
師
，
鄰
近
的
一間
修
道
院
又
請
他
作
院
長
，
他
雖
應
聘
而
往
，
但
因
那
修
道
院
的
修
道
士
行
止
放

任
而
又
不
願
服
從
他
的
懲
治
，
就
隨
即
辭
卻
了
。
相
傳
五
二
九
年·

他
建
立
了
休
呢
厭
院
派
總
修
道
院
於
矇
時
陋

晒
儲
汕
（
審
。斤ca

s
亂
召
）
上
，
此
山
約
在
隴
臨
與
陲
除
屬

�
之
弓l?

）
半
途
中
。
他
為
這
修
道
院
編
訂
規

條
，
他
也
在
這
修
道
院
中
於
五
四
七
年
終
其
天
年
；
他
一
生
所
行
最
後

一
樁
有
可
稽
考
的
事
，
乃
與
東
哥
特
王
妥

港
啦
�,

til.

）
相
晤
，
時
在
五
四
二
年
。

    

休
能
廠
麗
的
規
條
【
註
二
】
是
很
有
名
的·

我
們
今
日
研
究
這
些
規
條·

可
以
想
見
他
那
對
於
人
性
徹
底
的

了
解
，
以
及
他
那
囉
馮
人
所
有
善
於
組
織
的
天
才
。
依
他
看
來
，
所
謂
修
道
院
乃
是
一所
長
久
自
立
自
養
的
基
督

精
兵
的
駐
防
要
塞
；
為
首
的
乃
是
院
長
，
雖
說
在
重
大
問
題
上
他
必
須
徵
求
眾
弟
兄
的
意
見
以
決
行
止
，
在
小
事

情
上
也
得
與
年
長
的
修
道
士
商
酌
辦
理
，
可
是
他
的
命
令
是
全
院
上
下
都
要
絕
對
服
從
的
。
凡
要
作
修
道
士
的
必

先
受
一
年
修
道
院
生
活
的
訓
練
；
但
一
經
立
誓
作
了
修
道
士
，
便
終
身
不
能
反
悔
。
照
本
泥
狄
克
看
，
修
道
士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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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
職
務
是
崇
拜
。
每
日
崇
拜
至
少
要
佔
四
小
時
，
分
作
七
次
舉
行
。
作
工
的
重
要
幾
與
崇
拜
同
等
。
門
懶
惰
就

是
靈
魂
的
仇
敵
』
。
所
以
本
泥
狄
克
吩
咐
修
道
士
們
殷
勤
工
作
，
不
但
在
田
野
作
粗
工
，
也
要
讀
書
。
每
日
規
定

了

一
定
讀
書
的
時
間
，
長
短
隨
季
候
更
變
；
當
大
齋
期
中
，
有
些
書
指
定
要
讀
，
非
讀
完
不
可
。
這
些
規
例
如
果

能
責
行
出
來
，
那
末
每

一
修
道
院
便
是
一
個
工
業
中
心
，
也
是
個
圖
書
館
。
這
在
訓
練
日
爾
曼
民
族
上
及
在
保
存

文
學
的
功
績
上
，
是
有
不
能
估
計
的
價
值
。
然
而
休
隴
匯
況
設
立
修
道
院
的
主
要
目
的
乃
在
崇
拜
，
而
其
他
一
切

僅
居
次
要
地
位
。
大
致
說
來
，
本
泥
狄
克
的
規
條
對
於
飲
食
，
工
作
與
懲
治
，
都
是
編
定
得
很
適
宜
的
，
合
乎
中

庸
之
道
。
雖
說
這
樣
的
生
活
是
嚴
峻
的
，
但
就
一
般
有
心
求
道
的
人
而
言
，
並
非
是
不
可
能
的
。

    

初
期
西
方
修
道
生
活·

在
休
隴
厭
院
制
度
中
表
顯
得
最
為
優
美
。
這
種
制
度
的
規
條
漸
漸
廣
佈
各
地
。囉
馮

傳
教
士
又
把
這
些
規
條
帶
到
陝
回
和
隱
國
去
。
雖
說
傳
人
砝
國
是
第
七
世
紀
中
事
；
但
當
癟
蘆
之
世
，
這
種
修

道
院
制
在
法
國
已
極
其
普
遍
了
。
這
種
制
度
把
修
道
生
活
與
教
會
的
關
係
調
和
得
頗
為
完
美
。
這
一派
修
道
士
在

各
地
宣
教
和
開
荒
的
工
作
極
有
價
值
。
在
干
戈
擾
攘
的
日
子

，
這
些
修
道
院
作
了
那
些
愛
好
和
平
的
人
的
避
難

所
。
不
但
當
時
品
格
最
優
美
的
人
都
贊
助
這
種
修
道
制
度
，
而
且
正
在
這
些
修
道
院
中
我
們
纔
遇
得
見
品
格
優
美

的
人
。
這
最
足
以
證
明
這
種
修
道
制
度
適
合
後
期
羅
馬
帝
國
和
中
古
時
代
的
情
形
。

    

和
本
泥
狄
克
修
道
主
義
那
種
穩
健
中
庸
的
理
想
尖
銳
相
對
照
的
，
是
克
勒
特
（C

e
ltic

）
只
講
神
祕
精
神
，

不
重
紀
律
的
奮
興
，
和
嚴
苛
苦
修
的
類
型
。
這
派
源
出
於
東
方·

由
南
高
盧
傳
入
，
從
第
五
到
第
七
世
紀
盛
行
於



圈
哺
圈

隊
臨
崗
及
瑛
臨
倆
，
其
最
卓
著
的
貢
獻
約
是
）

-L
3

道
熱
忱
和
政
：

)

］
於
學
術
。噯
瀟
淌
在
第
五
、
六
世
紀
的

大
修
道
院
學
校
名
聞
遐
邇
，
既
保
仔
希
臘
文
的
研
究
，
又
發
展
了
隙
勵
時
基
併
教
藝
術
。
最
後
，
羅
馬
基
督
教
在

一際
囁
得
勝
，
陳
勵
卡
修
道
院
也
順
服
休
脈
派
陳
規
條
；
但
夜
激
發
起
後
期
英
國
僧
侶
的
宣
道
熱
忱·

如
威
勒
布

偌
瀟
（細11

1
1中r

。亂
）
及
陂
泥
琺
膽
（Bo

n
ifa

ce

均
參
第
一丑
一
一�
三1

一二
頁
），在
陣
陣
引
人
歸
正
。克
％

)J

持
修
道

制
另
一
特
色
是
採
取
家
族
制
，修
道
院
長
是
世
襲
的
。尤
有
進
者
，陳
勵
時
基
督
教
教
會
組
織
的
基
礎
是
修
道
院
而

不
是
教
區
，
主
教
在
修
道
院
長
共
至
在
女
修
道
院
長
之
下
。例
如
膠
閂
陣
時
（st

！
即i

翁
已
於
第
六
世
紀
初

為
女
修
道
院
長
，
匯
哺
圃
的
院
庸
隱
臨
險
區
（s

。
。f

 
K

il

斗舛
。
）被
稱
為
『卞
教
區
及
童
女
區
』
（＞
常
。
籌

o

。o

。
召isc

。唱l

合d
＂才
呀n

斗
丫
陳
勵
廣
修
道
主
義
的
著
名
人
物
如
陳
匯
偉
鵑
之
叮
他
（勺i;i

台
無clo

卹ard

丫

田
陽
吧
（co

lu
m

d?

）·
瞪
開
勝
（co

lu
m

二an?

）
將
於
稍
後
論
及
。
（
參
第
三
一
四
至
三
一六
頁
）
。

r

註
一
】
：
太
一
九2

1

。

［
註
二
必
：
要
知
此
種
規
條
之
晷
；可
參
艾
雅
，
六
三
一�
六
四
一頁
。1

。震
方
，要
知
其
詳
，參
囀
廳
陸
（田en

a
e

、，.)

        

結
陋
壢
陝
汶
黴
隨
陳
（se

i
旦
口isto

、i。1
 

o
o

cu
m

e
n

ts
 

o
f

 
th

e

膩i

斗斗工。
＞
究
。）
，
二
七
四
�
三
一四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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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段

安
波
羅
修
與
屈
梭
多
模

東
西
教
會
相
異
之
處·

可
從
囫
隊
降
願
（ch

rvso
s

‘。
）與
陸
陂
廉
匯
（>m

了r

？
。
）
兩
人
口m

質
和
經
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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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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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不
同
，
表
明
出
來
。
安
氏
生
於
特
里
爾
（T

rie
r

的
父
親
曾
在
這
一畏
做
過
高
盧
的
最
高
行
政
長
官
。

                                      

二
二
六

)
,

（
現
在
德
國
的
西
部
）
約
當
三
三
七
至
三
四
○
年
時·

他

陳
氏
在
囉
馮
學
習
法
政
後·

因
才
能
出
眾·

品
格
純
正
，
約
在

三
七
四
年
受
任
為
儀
隊
同
北
部
某
區
域
巡
撫·

以
咪
淌
為
駐
蹕
之
所·

當
時
這
地
方
繁
榮
富
無·

儼
如
皇
都
。
自

三
七
四
年
啞
阮
派
主
教
陣
路
陸
降
（>U
X

合tiu
s

）
去
世
後·

味
籣
主
教
職
位
虛
懸
。對
於
繼
任
人
物
之
神
學
立

場·
兩
派
相
爭
劇
烈
。在
聚
訟
紛
紜·

相
持
不
下
中
，
年
青
的
床
陂
囉
陪
以
行
政
長
官
資
格
走
入
教
堂
勸
導
安

撫·

詛
料
會
眾
單
呼
：
『
立
應
隴
階
為
主
教
』
！
他
雖
未
受
洗·

卻
被
民
眾
選
立
作
咪
籣
主
教
。
在
陳
氏
看
起

來
！
這
是
由
於
上
帝
的
呼
召
。
於
是
他
把
他
的
財
富
一部
分
施
給
窮
人
，
一部
分
捐
給
教
會
。
他
研
究
神
學
，
成

為
一位
受
人
歡
迎
的
宣
道
者
。
在
教
會
行
政
上
，
他
完
全
發
揮T

儸
馮
人
的
天
才

，
不
久
便
成
了
西
方
教
會
中

首
屈
一指
的
領
袖
。因
為
他
極
力
擁
護
泥
晒
隘
信
仰·

對
於
啞
阮
派
人·

絲
毫
不
與
妥
協·

連
他
們
在
米
蘭
想
找

地
方
舉
行
崇
拜
的
請
求
也
一概
拒
絕
�

而
且
他
們
這
種
企
圖
還
有
當
時
皇
帝
瓦
倫
提
尼
安
二
世
的
母
親
游
斯
丁

啞
（古
斗甘
二
）
為
後
盾
。他
用
同
樣
精
神
反
對
那
些
在
囉
馮
的
異
教
黨·

因
為
他
們
上
書
請
求
皇
帝
阮
隔
隄
陀

悻
屜
准
許
把
參
議
院
中
的
得
勝
壇
恢
復·
並
且
請
求
恢
復
古
代
祭
祀
的
權
利
。在
這
些
事
上·

都
適
到
安
氏
有

效
地
禁
止
。
但
他
一
生
最
大
的
勝
利
，
還
是
對
付
皇
帝
限
囫
侈
陋
的
一
件
事
情
。
腿
阿
廖
膽
性
情
急
躁·

因
為

三
九
○
年
貼
隱
囉
尼
隨
巡
撫
被
人
謀
殺·

惹
動T
他
的
怒
氣·

於
是
肆
行
屠
殺
貼
隊
儸
泥
陋
居
民·

以
示
懲
罰
。

險
氏
反
對
此
舉
，
面
請
皇
帝
當
眾
表
示
懊
悔
。
【
註
一
］
這
種
道
德
上
的
勇
氣
是
不
可
多
得
的
。
而
提
阿
多
修
竟



接
受
了
這
個
勸
告
，
亦
足
以
表
示
他
從
善
如
流
之
可
嘉
。

    

床
陂
廉
匯
以
神
學
著
作
聞
名·

乃
儸
馮
教
會
所
公
認
的
「
博
士
」
之
一·

意
即
有
權
威
的
教
師
。
然
而
他
的

神
學
著
述
大
多
是
秉
承
晞
臘
神
學
家
的
思
想·

僅
對
於
罪
與
恩
兩
點·

有
較
深
的
感
覺
：
『
我
不
要
因
為
我
的
公

義
誇
口
，
卻
因
為
我
蒙
了
救
贖
誇
口
。
我
不
要
因
為
我
脫
離
了
罪
誇
口
，
卻
要
因
為
我
的
罪
得
了
赦
免
誇
口
』
。

【
註
二
】
汝
氏
田）想
趨
向
實
行
的
方
面
。
他
討
論
基
督
教
倫
理
學·

與
當
時
禁
慾
主
義
極
表
同
情
。
對
於
西
方
教

會
聖
詩
的
發
展
，
他
也
大
有
貢
獻
。
至
於
他
的
為
人
，
性
情
剛
毅
，
品
格
高
潔
，
熱
心
不
懈
�

I

真
可
算
為
教
會

功
臣
。
在
帝
國
勢
力
行
將
傾
覆
之
時
，
欲
求
教
會
原
氣
保
存
，
屹
然
而
立
，
像
安
波
羅
修
這
樣
的
人
才
真
是
少
不

了
的
。汝
氏
卒
於
三
九
七
年
。他
的
一些
著
作·

在
壯
汗
澹
－汶
爍
第
一至
二1

，八
頁
可
以
見
到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
部
第
十
三
卷
）
。

    

倔
廄
侈
匯
一
生
是
多
采
多
姿
的
。
他
原
名
喲
陽·

倔
匯
侈
匯
這
名
字·

按
原
文
有
「
金
口
」
之
意·

是
在
他

逝
世
後
好
久
別
人
替
他
加
上
的
。
約
當
三
四
五
至
三
四
七
年
間·

他
出
生
於
陵
廳
胸
富
貴
之
家
。
出
世
不
久
即
喪

父·

完
全
是
他
的
母
親
把
他
撫
養
成
人
。
他
的
母
親
名
隊
隴
蹶
（
＞
樣
汗
銘
）·

富
於
宗
教
熱
情
。
倔
氏
年
青
時

即
以
博
學
多
能
，
口
才
出
眾
聞
名
。
約
在
三
七
○
年
他
受
了
洗
，
也
許
就
在
此
時
被
立
為
教
會
之
『
讀
經
者
』
。

在
這
時
候
他
實
行
極
度
的
禁
慾
主
義
，
又
在
後
期
安
提
阿
學
派
中

一
位
領
袖
大
數
的
底
阿
多
若
（bio

計
合S

）
門

下
研
究
神
學
。
因
不
滿
意
於
悵
氏
那
種
嚴
肅
生
活·
他
乃
捨
而
退
修·

作
了
隱
士
（
約
當
三
七
五
年
）
。
他
這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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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八

獨
居
潛
修
，
直
到
身
體
贏
弱
多
病
，
不
得
不
重
返
安
提
阿
，
受
任
為
執
事
（
約
當
三
八
一年
）
。
三
八
六
年
他
進

級
受
了
祭
司
（
神
甫
）
之
職
。
此
後
是
他
一
生
中
最
快
樂
，
最
有
用
的
一段
時
期
。
他
作
安
提
阿
教
會
著
名
宣
道

者
共
＋
二
年
之
久
�

也
許
是
東
方
教
會
中
前
所
未
見
最
有
能
力
的
一位
。他
的
講
章
注
重
解
釋
陲
姬
，
而
又
極

富
於
實
行
性
。
安
提
阿
教
會
素
常
依
聖
經
文
字
作
簡
易
講
解

，
不
像
啞
叻
口
太
派
喜
歡
拿
寓
意
的
方
法
來
解
釋

聖
經
，
屈
梭
多
模
講
道
是
取
法
前
者
。
他
的
講
題
都
是
極
富
於
社
會
性
的
�

總
離
不
了
基
督
徒
之
行
事
為
人
。

不
久
他
的
聲
譽
大
震
，
四
方
景
從
。

    

當
康
士
坦
丁
堡
主
教
出
缺
時

，
皇
帝
亞
爾
迦
丟
倖
臣
優
妥
羅
必
烏

（
目g

甘
痲
）
勉
強
屈
梭
多
模
接
受

這
職
位
，
即
此
一事
便
可
加
倔
氏
當
時
之
受
人
推
尊
擁
戴
如
何
了

。
他
接
任
為
康
京
主
教
是
在
三
九
八
年
。

他
在
這
裹
也
如
同
在
隊
限
阿
一樣

，
不
久
就
備
受
民
眾
歡
迎

。
然
而
他
到
康
仕
匯
叮
墜
之
日
，
就
有
人
仇
視

他·

啞
由
汕
汰
的
主
教
長
鷺
隴
雕
（
曰
汙
。p

才11

。
）
是
個
莽
撞
粗
魯
的
人·

他
想
把
陣
隨
匡
隆
教
區
劃
歸
他

統
轄
。
因
為
他
自
己
反
對
峨
因
版
學
說·

於
是
他
便
倡
言·

說
嗯
映
侈
噸
過
於
偏
重
那
位
大
師
所
講
的
學
理·

倔

氏
也
是
為
嚴
守
紀
律
，
在
生
活
上
絲
毫
不
肯
苟
且
的
人
。
這
自
然
是
他
很
可
欽
佩
的
行
為
，
但
卻
不
為
當
時
康
士

坦
丁
堡
的
聖
職
人
員
所
歡
迎
，
因
為
他
們
的
生
活
是
放
任
不
羈
的
；
除
了
這
些
人
以
外
，
於
他
最
有
危
害
的
仇
敵

要
算
那
勢
燄
高
張
的
皇
后
優
廖
陳
哂
啞
（碧
兮X

i
二
）
。
原
因
是
廳
氏
嘗
斥
責
過
妝
飾
奢
華
的
婦
女·

皇
后
則
以

為
這
樣
的
言
論
乃
針
對
她
而
發
，
於
是
心
懷
仇
恨
。
加
以
睏
氏
在
發
言
攻
訐
那
些
權
貴
階
級
的
時
候
，
不
但
毫
無



畏
懼
，
而
且
也
有
些
過
於
耿
直
坦
白
。
於
是
一
切
敵
對
勢
力
聯
合
起
來
攻
擊
排
斥
他
。
不
久
攻
擊
他
的
藉
口
發
生

了
，
因
為
限
阿
啡
廉
反
對
隊
困
眼
，
他
把
膿
淚
國
四
個
屬
這
一
派
的
修
道
士
加
以
責
罰
。
有
四
個
修
道
士
，
即
所

稱
為
『
高
個
子
弟
兄
』
者·

逃
亡
到
了
崛
匯
降
膜
那
裹·

應
氏
好
好
的
招
待
他
們
。
嘎
阿
啡
囉
及
其
他
仇
怨
崛
妝

陽
岐
的
人
便
在
陣
情
斤
壓
附
近·

皇
帝
的
一所
田
莊·

稱
為
「橡
樹
莊
」
中·

召
開
議
會·

在
限
阿
啡
儸
領
導

下
，
把
隨
氏
定
了
罪
，
又
革
了
職
。
這
事
發
生
在
四
○
三
年
。
但
當
時
皇
后
，
不
但
易
於
發
怒·

也
富
於
迷
信
，

因
為
在
宮
中
有
件
意
外
事
情
�

據
說
當
時
有
地
震
發
生
，
這
大
概
由
於
誤
加
揣
測
�

在
屈
梭
多
模
離
開
康
士

坦
丁
堡
後
不
久
發
生
，
於
是
她
又
把
他
召
同
。
但
彼
此
間
的
和
平
是
難
於
長
久
維
持
的
。
一
尊
皇
后
銀
像
昂
然
豎

立
在
主
教
長
座
堂
的
旁
邊
，
且
公
然
舉
行
奉
獻
儀
式
。
這
樣
的
事
又
引
起
了
屈
梭
多
模
一
番
嚴
詞
斥
責
。
於
是
皇

后
與
倔
氏
兩
下
勢
成
水
火
，
她
仇
恨
他
的
心
較
前
更
甚
。
雖
說
當
時
熱
烈
擁
護
他
的
人
還
是
很
多
，
這
一
次
屈
梭

侈
膜
卻
被
驅
逐
到
啞
味
胞
啞
（>rm

e

婦i

。
）
的
邊
境·

一
個
冷
靜
妻
涼
的
地
方·

名
哄
佔
沽
陣
（9

。
。
）
。
教

宗
回
歷
陸
他
對
於
此
事
提
出
抗
議·
但
無
效
力
。
矚
妝
際
匯
在
那
被
放
逐
的
邊
彊
異
域·

仍
不
斷
修
書
給
他
的

朋
友
，
與
他
們
保
持
關
係
，
這
使
他
的
仇
敵
看
急
了
，
於
是
決
計
另
行
設
法
，
驅
逐
他
到
一
個
更
為
偏
僻
荒
野
之

地
，
要
使
他
的
聲
名
才
力
從
此
湮
沒
無
聞
。
四
○
七
年
他
被
驅
逐
往
畢
帝
烏
（
叩
霄
編
）
去·

在
他
尚
未
達
到
那

地
之
前
卒
於
旅
途
。

    

這
一位
資
望
最
高
，
賢
明
正
直
的
宣
道
者
，
一
生
竟
至
如
此
下
場
，
可
見
以
政
權
干
預
教
會
之
流
毒
如
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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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
害
了
。

  

基

督

教

會

史

又
可
見
東
方
教
會
中
各
大
主
教
互
相
猜
己）仇
怨
之
風
如
何
盛
行
，

都
大
受
損
失

［
註
一
】

【
註
二
】

              

二
三
○

特
別
是
後
者
，
使
以
後
教
會
與
國
家

：
艾
惟

，
三
九
○

，
三
九

一
頁

。

：
論
雅
各
及
有
一瞄
生
命
（de

 
Ja

c

各
江vita

 
d

e
a

ta

）
第
一
部
六
章
廿
一
節

第

九

段

基
督
爭
論
辯

    

尼
酒
庫
唁
經
決
定
了
基
督
完
全
是
上
帝
而
「
降
世
為
人
」
。
但
從
這
泥
庫
陋
正
統
田）想
的
共
同
立
場
來
說·

關
乎
基
督
為
神
而
又
為
尺
的
關
係
依
然
有
問
題
。對
於
這
問
題·

泥
晒
啞
膽
經
一字
不
提·

連
那
位
為
呢
晒
啞
信

仰
建
立
殊
功
的
亞
他
那
修
也
不
大
注
意
這
問
題
。
祇
有
在
西
方
一種
通
行
的
信
仰
公
式
已
被
普
遍
採
用
。
因
為
在

尼
西
亞
所
得
結
論
，
大
致
已
為
特
土
良
所
料
及
。
故
此
，
東
方
教
會
雖
因
此
分
裂
，
西
方
教
會
卻
因
此
合
一了
。

這
不
得
不
歸
功
於
這
位
非
洲
偉
大
的
作
家
，
因
為
他
所
下
的
定
義
如
是
清
楚
，
所
以
西
方
教
會
老
早
就
得
了
一
種

概
念
，
知
道
完
全
神
性
及
完
全
人
性
，
共
集
於
基
督
一
身
，
既
不
混
亂
，
又
不
減
少
任
何
方
面
所
應
有
的
品
質
。

在
這
次
新
興
的
爭
辯
中
，
也
如
同
在
尼
西
亞
爭
辯
中
一
樣
，
西
方
的
見
解
終
於
勝
利
。
雖
說
如
此
，
但
西
方
教
會

無
論
對
於
『
一體
而
有
三
位
』
的
概
念
，
或
對
於
『
一
位
耶
穌
，
又
為
上
帝
，
又
為
人
』
的
概
念
（
見
第
一
一
二



至
一
一
三
頁
）
，
均
無
任
何
擬
就
的
哲
學
原
理
。
孵
陸
浪
所
傳
授
與
西
方
教
會
的·

不
是
哲
學
田）想
化
的
神
學·

乃
是
把
傳
統
信
仰
作
成
清
晰
而
明
斷
的
定
義
。
在
這
次
爭
辯
中
，
也
如
同
在
上
次
泥
隨
啞
爭
辯
一樣·

西
方
教
會

雖
說
在
思
想
上
不
如
東
方
教
會
那
樣
探
討
深
邃
，
但
因
內
部
統
一
，
所
以
它
又
佔
了
優
勢
；
東
方
教
會
因
為
在
許

多
理
論
的
問
題
上
爭
執
，
以
致
內
部
不
能
團
結
一
致
。

    

對
於
基
督
論
問
題
，
可
從
兩
方
面
下
手
研
究
：
或
專
門
注
重
基
督
的
合
一
性
，
以
致
把
訑
的
人
性
完
全
吸
收

到
神
性
裹
去
了
；
或
保
存
神
性
與
人
性
雙
方
的
完
整
，
以
致
解
釋
得
儼
然
在
訑
裹
面
有
兩
個
分
開
的
存
在
。
這
兩

種
思
想
趨
勢
在
這
次
爭
辯
中
都
表
現
了··

�

前
者
一
種
表
現
於
啞
叻
油
阮
派
神
學
領
袖
思
想
中
，
後
者
一種
可

由
安
提
阿
派
的
講
解
看
得
出
來
。

    

首
先
對
於
基
督
神
人
二
性
如
何
關
係
的
問
題
發
生
興
趣
，
想
要
徹
底
窮
究
，
而
且
最
有
成
就
的·

要
推
陂
同

亞
省
老
底
嘉
主
教
亞
波
里
拿
留
（>p

O
lli

卹aris?

�

約
三
九
○
）
；
因
為
他
衷
心
擁
護
呢
陋
啞
決
議·

而
與
啞

隴
鄘
確
有
多
年
的
深
厚
交
誼
。
臣
陂
匡
摩
陶
才
高
學
富·

連
反
對
他
的
人
亦
莫
不
敬
佩
。
而
且
也
像
啞
馳
哪
陪
一

樣
，
他
所
關
心
的
首
在
宗
教
。
在
他
們
兩
位
看
來
，
基
督
的
工
作
是
要
把
我
們
必
死
的
罪
人
，
成
為
屬
乎
上
帝

的
，
永
生
蒙
福
的
人
。
他
們
兩
位
都
有
同
一
思
想
，
認
為
如
果
基
督
不
完
完
全
全
的
是
上
帝
，
訑
決
不
能
成
就
這

種
救
法
。
但
亞
波
里
拿
留
申
辯
道··

一
個
完
全
的
人
與
一位
完
全
的
神
聯
合
一
起
，
如
何
作
成
了
一
位
基
督
呢
？

這
豈
不
要
說
有
兩
個
兒
子
，
一
個
是
永
遠
的
兒
子
；
另
一
個
是
撫
養
的
螟
蛉
嗎
？
【
註
一
】
如
果
基
督
是
一
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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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

全
的
人
與
一
位
完
全
的
神
結
合
而
成
，
亞
波
里
拿
留
也
無
法
解
釋
基
督
無
罪
的
問
題
，
以
及
訑
的
兩
個
意
志
如
何

協
調
的
問
題
。
【
註
二
】
雖
說
啞
陂
匣
摩
膚
在
別
的
方
面
反
對
啞
阮
，
但
在
這
些
問
題
上
，
他
所
看
為
最
好
的
解

答
，
卻
與
亞
流
的
見
解
接
近
，
那
就
是
說
在
耶
穌
裹
面
洛
各
思
代
替
了
靈
，
以
禮
為
人
而
言
，
僅
有
身
體
，
沒
有

魂
。
三
六
二
年
在
亞
力
山
太
所
開
的
議
會
，
把
這
種
解
釋
推
翻
了
，
不
過
沒
有
指
明
他
的
名
字
，
［
註
三
】
因
這

緣
故
，
亞
波
里
拿
留
以
後
顯
然
改
變
了
他
的
意
見·

說
耶
穌
不
但
有
身
體
，也
有
動
物
所
有
的
魂
，至
於
那
具
有
理

性
的
靈
就
是
洛
各
思
。
【
註
四
】
他
是
說
耶
穌
存
在
的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不
能
是
人
的
田）想
，
必
然
是
神
的
思
想
。

亞
波
里
拿
留
認
為
人
的
思
想
是
敗
壞
的

，
為
肉
體
服
役
的

·

所
以
在
郾
穌
裹
面
必
須
由
「
洛
各
思
」
一
切
思

想
�

鬥乙他i

�

之
最
大
者
所
代
替·

這
洛
各
思
是
照
著
訑
的
形
像
受
造
的
，
但
已
墮
落
了
。
庫
陂
陣
摩
廣
這

樣
找
到
耶
穌
基
督
的
統
一
性
，
而
避
免
了
有
兩
個
兒
子
的
說
法
。
所
以
他
主
張
，
耶
穌
的
神
性
把
人
性
完
全
吸
收

了
，
使
兩
下
合
而
為

一
，
不
可
分
開
，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說
門
上
帝
在
訑
自
己
的
肉
身
中
擔
當
了
我
們
的
憂
患
騙
。

【
註
五
】
這
些
見
解
似
乎
特
別
推
尊
基
督
的
神
性
，
以
梭
在
東
方
基
督
教
思
想
中
，
傳
佈
廣
泛
，
效
力
課
長
，
其

實
卻
否
定
了
基
督
真
實
的
人
性
，
因
此
招
致
各
方
面
的
攻
擊
。
囉
馮
在
三
七
七
和
三
八
二
年
兩
次
會
議·

都
反
對

啞
磨
隱
層
這
種
田）想
言
論·

三
七
八
年
陵
隴
阿
會
議
也
反
對
他·

最
後
三
八
一年
在
慷
陸
隨
隊
陸
所
開
的
所
謂

第
二
次
大
公
會
議
又
把
他
的
學
說
否
認
了
。
們
註
六
】
然
而
以
後
我
們
可
以
見
到·

啞
陂
津
摩
岡
觀
點
的
一部
分

最
後
是
得
勝
，
成
為
正
統
。
他
的
粗
略
解
釋
最
後
是
被
接
納
了
，
以
更
慎
重
精
鍊
的
方
式
表
達
出
來
。
固
然
耶
穌



是
有
人
的
田）想
（
反
對
亞
波
里
章
留
的
觀
點
）
，
但
耶
穌
的
中
心
不
是
一
個
人
，
而
是
洛
各
田）的
本
身
。

    

反
對
亞
波
里
拿
留
最
力
的
為
拿
先
素
斯
的
貴
鉤
利
與
安
提
阿
學
派
。
後
期
安
提
阿
學
派
的
創
立
人
為
底
多
路

若
（口io

d
o

濺S?

�

三
九
四
）
。
底
氏
多
年
作
安
提
阿
教
會
長
老
，從
三
七
八
年
，作
大
數
主
教
直
到
逝
世
。
此
一

學
派
淵
源
於
撒
摩
撒
他
的
保
羅
（見
第
一
一
九
頁
）與
路
迦
）託
（見
第
一七
二
頁
）的
早
期
學
說
；
但
他
們
所
代
表
的

極
端
田︷想
沒
有
為
教
會
所
接
受
，
他
們
的
領
袖
地
位
也
未
經
教
會
承
認
。
這
一
學
派
還
是
以
尼
西
亞
正
統
信
仰
為

基
礎
，
從
聖
經
的
字
面
來
註
解
它
，
與
亞
力
山
太
派
慣
用
寓
意
的
方
式
解
釋
經
文
者
不
同
。
這
一派
的
哲
學
受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影
響
，
有
如
亞
力
山
太
派
受
了
柏
拉
圖
的
影
響
一
般
。
這
一
派
對
於
基
督
的
田）想
，
也
較
之
亞
力

山
太
派
更
多
傾
向
於
小
亞
細
亞
的
傳
統
田）想
，
以
基
督
為
『
第
二
亞
當
』
，
注
重
耶
穌
受
試
探
受
苦
的
人
的
經
驗

之
真
實
性
。
這
樣
看
來
，
安
提
阿
派
較
之
亞
力
山
太
派
更
多
注
重
耶
穌
在
世
為
人
的
生
活
及
其
人
性
，
為
要
表
彰

基
督
的
人
性
之
真
正
價
值
。
底
多
路
若
的
觀
點
近
乎
主
張
基
督
兩
個
位
格
的
聯
成

一
氣
，
是
道
德
的
，
而
不
是
本

質
的
。
洛
各
田）
既
是
永
遠
的
，
而
且
同
類
又
祇
能
產
生
同
類
，
所
以
馬
利
亞
所
產
生
的
祇
能
是
人
。
所
謂
神
成
人

身
不
過
是
洛
各
思
居
住
在
一
個
完
全
的
人
裹
面
，
好
像
上
帝
住
在
聖
殿
中
一
樣
，
神
性
與
人
性
之
聯
合
猶
如
靈
魂

與
身
體
，
或
者
如
夫
妻
，
像
這
樣
的
思
想
言
論
哄
人
想
起
一
世
紀
前
，
安
提
阿
教
會
中
撒
摩
撒
他
的
保
羅
所
極
力

主
張
的
嗣
子
基
督
論
。
這
樣
的
思
想
與
希
臘
思
想
中
之
得
救
概
念
有
如
南
轅
而
北
轍
，
因
為
希
臘
思
想
是
說
人
可

以
成
為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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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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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
降
侈
鷗
隱
的
門
徒
中
有
倔
廄
際
隙
（
見
第
二
二
七
頁
）
，
隴
囑
隄
陸
（多p

su
e

sti。
）
的
限
阿
侈
隱
（

T
h

e
o

d
o

羅
）
和
趕
嘶
侈
圈
（
審sto

ri

。
）
。
限
阿
廖
偌
原
係
隊
隱
晌
人·

作
隴
晨
隄
啞
主
教
凡
三
十
六
年·

以

迄
四
二
八
年
逝
世
時
。
他
在
陳
隘
阿
學
派
中
是
最
有
才
能
的
解
經
學
者
和
神
學
家
。
雖
說
他
也
主
張
在
基
督
一畏
面

上
帝
與
人
聯
合
成
為
一
身
�

P
ro

so
P

o

＃
妝po

勾w

妝
寫
�

他
還
是
難
於
使
這
個
見
解
自
圓
其
說
，
於
是
他
的
學

說
，
簡
直
與
底
多
路
若
的
思
想
不
無
雷
同
【
註
七
】
。
他
用
上
帝
的
「
善
意
」
或
「
喜
悅
」
一
辭
來
瞭
解
在
耶
穌

基
督
裹
神
性
與
人
性
之
聯
合
。
洛
各
思
和
耶
穌
其
人
在
意
志
上
合
一
。

    

隍
廝
際
陶
在
險
限
阿
當
過
修
道
士
和
長
老·

也
是
那
地
方
有
名
的
宣
道
者
，
於
四
二
八
年
受
任
為
慷
匡
阻
付

隆
主
教
長
。據
近
代
研
究
的
發
現·

特gIJ

是
研
究
他
自
己
所
寫
的
自
傳·

名
休
馮
他
油
雕
陸
澆
同
底
逝
翩
（曰汙

曰
汗
鰍
冷
。f

 
H

e
ra

e
li

分s
。f

 
D

a
T

n
a

S
C

u
S

)

，
較
前
更
多
了
解
他
的
神
學
田〕想

，
以
及
關
於
他
晚
年
生
活
的
事

實
。
講
到
他
教
義
的
立
場
，
原
與
瞭
隄
阿
派
根
本
相
同
；
然
而
他
不
能
贊
成
在
基
督
裹
面
有
兩
個
位
格
�

人
所

指
責
他
的
正
是
這
一點
。
『
我
們
在
基
督
一
個
名
字
上
面
同
時
指
定
兩
個
性
格
⋯
⋯
神
性
與
人
性
在
本
質
上
的
特

點
是
永
遠
劃
分
清
楚
了
的
』
。
【
註
八1
也
許
他
與
當
時
希
臘
流
行
的
得
救
概
念
相
差
更
遠
之
點
，
從
下
面
這
句

話
，
可
以
見
得
到
；
門
那
稱
為
道
的
上
帝
，
也
稱
為
基
督
，
因
為
祕
時
常
與
基
督
結
合
。
要
那
稱
為
道
的
上
帝
脫

離
人
性
而
可
以
作
任
何
事
情
，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一
切
都
在
一
種
密
切
的
結
合
中
計
劃
好
了
，
與
人
性
化
為
神

性
無
關
怯
。
鬥
註
九
】
浬
氏
所
要
注
重
的
乃
是
基
督
人
性
與
砷
性
之
真
實
與
完
整
，
並
二
者
間
的
意
志
合
一
。



    

反
對
隍
嘶
侈
圈
最
力
及
與
他
勢
不
兩
立
的

·

要
推
臣
叻
汕
隊
主
教
長

（
四
一
二
�

四
四
四
）
嘔
同
囉

(
c

馮
二
）
。陋
闈
囉
乃
陣
開
陝
前
任
主
教
長
之
姪
；
上
文
已
經
說
過·

崛
敗
陽
噸
備
受
逼
迫·

全
出
於
這
位
主

教
長
的
陰
謀
。
此
人
既
具
鹵
養
滅
裂
之
野
心
，
又
加L

臣
叻
汕
汰
素
，

A

’
對
於
陳
匡
阻
你
陸
所
懷
的
嫉
忌
，
以
此
二

者
集
於
一身
，
已
足
為
害
有
餘
，
何
況
還
有
慄
以
阮
學
派
與
陳
限
阿
學
派
兩
相
爭
競
之
宿
怨
？
但
就
嘔
剛
鷹
而

言
，
雖
說
這
些
不
好
的
遺
傳
性
依
然
在
他
身
上
看
得
出
來
，
可
是
他
之
所
以
反
對
鯉
廝
區
圓
卻
不
盡
是
出
於
嫉
忌

爭
競
。陋
同
囉
遵
循
啞
叻
汕
汰
學
派
傳
統·

又
同
意
唏
匯
思
想
的
得
救
概
念·

所
以
他
能
在
基
督
一表
面
看
出
來
人

性
完
全
成
為
神
性
的
道
理
。
雖
說
他
不
接
受
啞
陂
匣
摩
團
的
見
解

，
而
且
主
張
基
督
的
人
性
是
完
全
而
具
有
身

體
，
靈
魂
與
意
志
的·
究
其
實
他
的
思
想
還
是
與
臣
被
津
拿
唱
頗
為
接
近
；
雖
說
他
也
講
在
基
督
裹
面
登
一性
』

聯
合

一
起
，
但
他
偏
重
基
督
的
神
性
到
這
樣
的
地
步
，
以
致
基
督
僅
有
洛
各
思
一
個
位
格
，
他
的
口
號
是
『
道
有

一
性
（P

揮
點
，
乏
登
羅
）
，
成
為
肉
身
』
，
這
是
指
一位
統
一的
『
存
在
』
，
在
「
道
」
中
具
體
的
存
在
。
整

個
爭
論
都
對
『
性
』
（
乏atu

re

）
的
看
法
模
糊
不
清
。
嘔
俐
囉
則
指
它
為
具
體
的
存
在·

統
一
且
活
著
的
個
人
。

別
的
人
卻
指
它
為
抽
象
的
，
屬
人
或
屬
神
的
性
質
的
總
體
（
如
隨
曉
除
所
用
）
。
所
以
在
爭
辯
過
程
中
越
來
越
混

亂
，
沒
有
一
派
完
全
瞭
解
別
派
的
田）想
。
洛
各
田）
）、成
了
肉
身
么
，
把
人
性
穿
在
自
己
身
上
。
基
督
的
人
性
在
洛

各
思
以
外
是
沒
有
中
心
的
。
耶
穌
不
是
個
有
個
性
的
人
。
雖
說
嘔
剛
囉
主
張
神
性
與
人
性
之
中
品
性
可
以
互
換·

然
而
他
還
是
以
為
每
一
性
都
是
完
整
無
缺
的

。
）
從
二
性
成
了
一
位
沾
‧，
而
這
一
位
卻
是
與
人
性
聯
合
的
洛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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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三
六

田）
。
這
樣
，
就
區
利
羅
來
說
，
基
督
是
上
帝
成
了
肉
身
，
是
上
帝
降
生
了
，
死
了
，
在
晚
餐
聖
禮
中
又
為
我
們
所

領
受
，
且
基
督
之
使
人
性
成
為
神
性
，
為
要
證
明
我
們
藉
著
禮
也
得
分
享
神
性
。
【
註
一○
】
假
如
安
提
阿
學
派

把
基
督
的
人
性
與
神
性
過
於
分
開
，
以
致
將
社
看
作
上
帝
所
收
納
的
嗣
子
，
那
末
，
區
利
羅
又
過
於
輕
忽
基
督
的

人
性
方
面
，
把
祕
的
人
性
看
為
是
沒
有
位
格
的
，
完
全
為
禮
的
神
性
所
吸
收
去
了
。

    

稱
耶
穌
的
母
親
為
『
上
帝
的
母
親
』
�

H

汗o
to

ko
s

、
○e

o
t

魯ko
s

�

原
是
個
很
早
的
說
法
。
亞
力
山
太

的
亞
力
山
大

、
亞
他
那
修
、
亞
波
里
拿
留
、
和
拿
先
素
斯
的
貴
鉤
利
都
這
樣
稱
呼
過
。
區
利
羅
自
然
也
以
為
是

個
理
所
當
然
的
說
法
。
在
東
方
各
處
地
方
都
常
用
這
個
稱
呼
，
祇
有
那
些
受
了
安
提
阿
學
派
田〕想
影
響
的
地
方
有

些
例
外
。
甚
至
在
這
一
學
派
中
，
也
有
摩
普
綏
提
亞
的
提
阿
多
若
喜
歡
援
用
這
種
稱
呼
，
祇
求
避
免
濫
用
。
【
註

一
一
】
浬
斯
多
留
覺
得
這
個
說
法
在
康
士
坦
丁
堡
流
行
太
盛
。
就
他
的
思
想
而
言
，
這
個
說
法
沒
有
充
分
把
基
督

的
人
性
從
神
性
中
分
別
出
來
。
於
是
他
在
接
任
主
教
之
初
即
宣
言
反
對
，
提
倡
以
『
基
督
的
母
親
』
為
正
當
的
稱

呼
�

『
因
為
從
肉
身
生
的
就
是
肉
身
』
。
【
註
一
二
】
不
過
就
是
浬
斯
多
留
自
己
，
過
了
些
時
以
後
，
也
表
示

他
願
意
用
上
帝
的
母
親
這
個
說
法
，
好
像
提
阿
多
若
所
表
示
的
意
見
一
樣
，
祇
求
避
免
濫
用
。
『
假
如
是
就
基
督

的
肉
體
說
，
因
為
它
與
那
稱
為
上
帝
的
道
是
連
在

一
起
，
分
不
開
的
，
又
是
從
她
生
下
來
的
，
那
末
，
這
種
說
法

是
可
以
容
讓
的
』
。
【
註
一
三
】
浬
斯
多
留
在
講
道
上
反
對
這
種
說
法
，
大
大
的
得
罪
了
當
時
一般
人
的
虔
敬
田－

想
，也
得
罪
了
當
時
宗
教
生
活
對
於
童
貞
女
所
發
生
的
尊
崇
。區
利
羅
看
到
了
這
種
一
箭
雙
鵬
的
機
會
，
一
舉
可
以



推
翻
與
他
爭
雄
的
康
陸
隨
付
堡
教
權
和
安
提
阿
學
派·

同
時
還
可
以
發
揚
他
自
己
的
基
督
論
。
於
是
嘔
翩
廉
馬
上

書
致
陸
波
各
處
的
修
道
士·

為
所
爭
之
點
辯
護
，
以
後
又
在
嘔
同
囉
與
悍
陌
臨
巴
一人
之
間·

發
動
了
許
多
往
來

交
換
的
爭
辯
函
件
。
一
種
公
然
攻
擊
康
士
坦
丁
堡
主
教
長
的
運
動
，
有
如
風
起
雲
湧
。

    
區
利
羅
盡
其
所
能
羅
致
各
方
可
以
援
助
他
的
勢
力
，
造
成
教
會
歷
史
上
最
悲
痛
的
一
次
爭
論
。
他
上
訴
於
皇

帝
提
阿
多
修
二
世
（Th

e
o

計siu
s

圍
）
和
皇
后
優
多
迦
（
望
合
江a

)

，
又
上
訴
於
皇
帝
的
姊
妹
布
勒
克
利
亞

（

P
u

le
h

e
ria)

，
控
告
浬
斯
多
留
，
說
他
所
講
的
道
理
，
毀
滅
了
一
切
得
救
的
根
基
。
他
又
把
他
的
理
由
告
訴
了
教

宗
色
勒
斯
丁
一
世
（C

e
le

stin
e

H

四
二
二
�

四
三
二
）
。
涅
斯
多
留
也
為
這
件
事
修
書
與
教
宗
。
但
色
勒
斯
丁

毫
不
遲
疑
的
贊
成
了
區
利
羅
的
主
張
，
又
藉
四
三
○
年
在
羅
馬
所
開
的
一
次
會
議

，
以
革
除
教
籍
威
脅
浬
斯
多

留
，
強
迫
他
放
棄
主
張
。
教
宗
這
種
行
動
是
難
於
了
解
的
。
要
就
所
爭
的
問
題
來
講
，
涅
斯
多
留
修
與
教
宗
的
信

上
所
說
的
話
，
較
之
區
利
羅
的
學
說
，
更
近
西
方
教
會
的
觀
點
。
因
為
浬
斯
多
留
宣
佈
他
的
信
仰
說
：
『
神
人
二

性
，
藉
看
最
完
滿
而
又
不
混
亂
的
聯
合
，
在
那
獨
生
者
一
個
位
格
之
中
受
了
崇
敬
』
。
【
註
一
四
】
也
許
那
決
定

的
因
素
是
政
治
性
的
。
羅
馬
與
亞
力
山
太
老
早
就
結
成
了
同
盟
，
想
要
阻
止
康
士
坦
丁
堡
正
在
伸
張
的
權
勢
。
浬

嘶
侈
圈
向
教
宗
修
書·

也
不
如
嘔
同
囉
來
得
恭
敬
。
隍
廝
鷺
間自
己
雖
說
不
是
陋
肚
臍
派
（
勿江
攔i?

）·

但
他

對
於
教
宗
所
反
對
的
伯
拉
料
一
派
的
人
（
見
第
三
○
一頁
）
有
些
贊
成
的
意
思
，
這
也
引
起
了
教
宗
對
於
他
更
進

一
層
的
厭
惡
心
理
。
隍
廝
侈
圈
公
然
攻
擊
一個
這
樣
受
人
推
尊
的
稱
呼1

上
帝
的
母
親
�

這
也
是
他
勵
廝
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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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八

所
不
喜
歡
的
。

    

這
次
爭
論
已
經
普
遍
的
影
響
全
國
，
於
是
激
起
了
兩
位
皇
帝
，
東
方
皇
帝
提
阿
多
修
二
世
，
西
方
皇
帝
瓦
倫

提
尼
安
三
世
，
於
四
三
一
年
，
在
以
弗
所
召
開
一
次
大
議
會
。
區
利
羅
一
派
的
人
到
會
很
早
，
浬
斯
多
留
也
如
期

到
會
，
惟
有
擁
護
浬
氏
的

一
斑
人
延
遲
沒
有
趕
到
會
期
。
區
利
羅
與
以
弗
所
主
教
麥
母
能
（
實e

m

員o#

）
不
管
人

數
是
否
到
齊
，
急
速
把
會
議
組
織
起
來
，
吩
咐
開
會
；
而
且
在
一
日
會
議
中
就
把
屋
斯
多
留
定
罪
撒
職
。
【
註
一

五
】
過
了
幾
天
擁
護
隍
氏
的
一派
人·

在
陵
匯
阿
主
教
長
喲
瀚
（古
留
。fAn

ti

、
江
領
導
下
來
到
了
。
他
們
又
組

織
起
來
以
謀
對
付
，
他
們
把
區
利
羅
與
麥
母
能
定
罪
撒
職
。
【
註

一
六
】
此
時
，
羅
馬
教
宗
的
代
表
團
到
了
，
加

入
在
嘔
餉
囉
所
組
織
的
會
議
一方
面·

把
喲
瀚
也
包
括
在
撒
職
之
列·

同
時
又
咒
詛
了
貽
肚
贓
主
義
（見
二
九
八

頁
）
。
這
末
後
的
一
層
手
續
顯
然
是
要
取
悅
於
西
方
教
會
。
這
樣

一
來
，
把
東
方
皇
帝
提
阿
多
修
二
世
弄
得
無
所

適
從
，
不
知
如
何
措
手
。
限
阿
陽
賂
以
嘔
同
鷹
與
廖
府
胤
為
搗
亂
分
子·

把
他
們
囚
禁
起
來
。
但
政
治
方
面
的
勢

力
與
他
們
有
利
，
所
以
他
們
不
久
就
馴
官
復
原
職b

，
同
到
了
他
們
的
任
所
。
真
正
喫
虧
的
是
涅
斯
多
留
，
他
被

撒
職
而
退
隱
於

一
所
修
道
院
。

    

從
此
陵
廳
阿
與
陣
熙
罷
結
下
的
仇
怨
較
前
尤
甚·

但
為
政
權
所
壓
迫·

又
不
得
不
互
相
一譏
步
。
安
提
阿
要

得
棄
絕
隍
嘶
侈
陶
，嘔
同
龐
要
向
陵
廳
阿
所
提
出
的
一
種
信
經
公
式
表
同
意
。
根
據
這
種
條
件
，
於
四
三
三
年
安

隄
胸
主
教
長
喲
勵
向
嘔
同
龐
提
出
一
種
信
經·

這
信
經
也
許
是
古
列
斯
（c

馮
子
。。）的
提
阿
多
熱
托
（『
，e

亂or

露
）



所
編
訂
的
，
因
為
他
是
當
時
安
提
阿
學
派
中
的
領
袖
神
學
家
。
這
個
信
經
所
具
安
提
阿
派
的
色
彩
自
然
要
較
亞
力

山
太
派
為
濃
厚

，
但
它
的
措
詞
也
很
圓
滑

，
兩
方
面
都
能
講
得
下
去
。
門
所
以
我
們
承
認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
⋯
完
全
是
上
帝
，
也
完
全
是
人
？
－

·

⋯
因
為
兩
性
聯
合
在
一
起
，
所
以
我
們
宣
認
一
位
基
督
。
⋯
⋯
聖
童
貞
女

上
帝
的
母
親
，
因
上
帝
�

道
�

成
了
肉
身
和
成
了
人
，
藉
看
她
的
懷
孕
，
把
祕
自
己
與
由
她
產
生
的
肉
身
聯

合
了
起
來
』
。
【
註

一
七
】
區
利
羅
雖
說
承
認
了
這
個
信
經
，
但
對
於
他
從
前
所
講
的
並
未
有
任
何
修
改
。
他
用

這
種
方
法
使
那
推
倒
浬
斯
多
留
的
案
件
無
從
變
更
。
不
過
他
所
承
認
的
這
信
經
，
浬
斯
多
留
更
能
承
認
。
在
這
種

條
件
交
換
下
，
使
區
同
囉
四1

一

jl

年
在
圓
彿
居
所
主
持
的
議
會
得
到
了
東
方
教
會
一
般
的
承
認
�

西
方
教
會
則

因
有
教
宗
代
表
參
加
此
次
會
議
，
乃
看
是
作
第
三
次
大
公
會
議
。

    

隍
隴
膾
後
來
被
放
逐
到
上
陸
波
去
了
。
在
那
裹
他
的
生
活
清
苦·

他
寫
了
一
篇
論
文
名
哄
：
沃
馮
他
約
紇

拉
克
利
底
斯
論
；
我
們
確
實
知
道
了
四
五0

年
晚
秋
的
時
候·

他
還
在
寫
作
這
篇
論
文
。
至
於
他
是
否
存
活
至
隨

西
墩
會
議
之
時
，
則
無
從
考
據
。
他
在
那
時
候
還
是
生
存
在
世
也
是
頗
有
理
由
的
。
無
論
如
何
，
我
們
知
道
他
很

高
興
的
贊
助
有
這
樣

一
次
會
議
舉
行
，
而
且
對
於
後
來
所
宣
佈
為
正
統
要
道
的
觀
點
，
他
也
很
表
同
情
。

    

並
不
是
從
前
贊
成
鯉
廝
侈
圈
神
學
的
人·
後
來
都
背
棄
了
他
。
例
如
咿
鵑
驗
（
閔ae

s

蠶
）
城
隊
岡
啞
學
派
的

領
袖
神
學
家
隨
口
嘶
公ba

s

）就
是
個
始
終
擁
護
但
氏
主
張
的
人
。
隍
廝
鷹
口
派
雖
在
雕
臨
啼
廁
以
內
遭
遇
逼
迫·

卻
在
隊
闈
啞
招
引
了
許
多
信
徒
，
又
得
了
匯
嘶
囿
的
保
護
。
在
陣
嘶
幗·

後
來
發
展
而
成
廣
潤
的
宣
教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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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四O

匕
世
紀
的
時
候
它
傳
入
了
沖
國·

大
約
在
這
同
一時
期
又
傳
入
了
浦
陣
度
。
直
到
今
日
隴
矇
陶
派
（在
仲
國
稱

景
教
）
教
會
依
然
存
留
於
吐
陣
淇
與
陳
嘶
兩
國
邊
境
，
介
乎
嗚
嚕
陳
廄
驪
（La

k

。d

。

；
）
與
占
營
釐
廝
吋

(
T

ig
r

瞭
）
之
間
，
以
及
在
印
度
。

    
四
三
三
年
在
安
提
阿
與
亞
力
山
太
間
所
成
立
的
協
定
，
不
過
是
一
時
的
休
戰
。
一道
兩
派
當
中
的
裂
痕
較
以
前

更
為
加
深
。
區
利
羅
無
疑
代
表
了
東
方
教
會
多
種
人
的
田〕想
，
偏
重
基
督
的
神
性
方
面
，
輕
忽
基
督
的
人
性
至
於

無
位
格
的
地
步
。
雖
說
他
極
力
反
對
啞
陂
匣
嗡
瘤
主
義
，
其
實
他
的
田）想
趨
勢
與
啞
氏
所
有
初
無
二
致
。
他
的
主

張
博
得
一
切
修
道
士
的
歡
心
；
許
多
修
道
士·

特
別
是
那
些
住
在
候
肢
的
修
道
士·

較
之
臨
同
龐
的
主
張
更
加
極

端
，
他
們
簡
直
把
基
督
的
人
性
看
作
為
神
性
所
吞
沒·

在
他
裹
面
僅
存
一性·

就
是
神
性
。
陣
刷
儸
死
於
四
四
四

年
，
繼
其
任
而
為
亞
力
山
太
主
教
長
者
為
丟
斯
庫
若
（
豐
。”
蠶

）
。
丟
氏
的
為
人
，
聰
明
才
智
以
及
宗
教
熱
情

均
不
如
區
利
羅
，
但
從
為
亞
力
山
太
主
教
職
位
爭
取
權
勢
上
講
，
也
許
具
更
大
的
野
心
。
兩
年
之
後

，
四
四
六

年
，
夫
拉
維
安
（
口a

via
n

）
在
康
士
坦
丁
堡
接
任
為
新
主
教
長

。
雖
說
他
的
早
期
歷
史
不
得
其
詳

，
但
大
致
說

來
，
他
的
田）想
是
趨
向
於
安
提
阿
學
派
的
。
他
自
登
主
教
長
位
即
感
覺
前
途
阻
礙
叢
生·

難
於
應
付
；
不
但
有
怯

斯
庫
若
反
對
他
，
也
有
皇
帝
所
寵
信
的
大
臣
屈
撒
浮
（ch

r

添
心
口iu

。
）
反
對
他
，
屈
氏
就
是
在
降
阿
侈
哈
匕
匯

所
召
開
的
議
會
上
控
訴
布
勒
克
利
亞
（
孑le

h
e

ria
）
者
，
也
是
亞
力
山
太
派
的
擁
護
者
。

    

引
起
爭
論
的
事
不
久
發
生
了
。
丟
斯
庫
若
作
成
一
種
計
劃
，
攻
擊
一
切
安
提
阿
派
中
人
，
指
他
們
為
涅
斯
多



膾
一
派
的
傳
講
異
端
者
。
當
時
贊
助
這
種
計
劃
的
有
一
位
老
修
道
院
長·

亦
稱
「修
道
主
教
」
（Arc,im

a
n

牙ite

〕

名
膽
陳
廝
（望
霄h

色

，他
是
庫
險
際
陸
汰·

是
當
時
修
道
士
派
的
領
袖·

這1

派
人
的
勢
力
也
就
是
隊

嘶
障
偌
所
依
仗
的
。
此
人
在
神
學
上
極
少
建
樹·

不
過
曾
與
陣
別
臃
同
黨
，
為
人
有
些
聲
望

·

又
與
矚
贓
眸
結

交·
所
以
勢
力
不
小
。
此
時
有
侈
陸
同
隱
主
教
優
濟
沘
鴻
（
鬥
庇布
才iu

。
床
）
衢la

e
u

m

）
控
訴
陲
隄
陳
嘶
為
傳
講

界〈端
者
。
陸
隴
汝
有
些
不
大
願
意
判
斷
這
個
案
件·

因
為
他
知
道
前
途
禍
害
將
要
紛
至
杳
來
；
但
四
四
八
年
之

末
在
慷
陸
隨
付
堡
所
開
的
一
次
地
方
會
議·

卻
把
隨
隨
陳
廝
審
訊
之
後
定
了
罪
案
。
他
所
講
的
異
端
是
說
：
『
我

承
認
我
們
的
主
在
聯
合
之
先
（
即
是
在
神
成
人
身
之
先
，
）
原
有
二
性
，
但
在
聯
合
之
後
，
便
祇
有
一
性
了
。
』

【
註
一
八
】
隨
陳
隄
廝
的
確
實
意
見
並
不
清
楚
。
他
的
話
可
能
是
兩
「
性
」
融
合
而
成
一
混
然
的
「
神
人
的
存

在
」
。
這
種
混
合
就
是
睡
氏
一
派
所
主
張
的
。
然
而
優
氏
的
話
，
有
些
也
可
以
用
嘔
同
癱
的
主
張
來
解
釋·

予
以

正
統
的
意
見
。
也
許
他
的
這
些
話
，
對
他
比
對
別
人
更
為
含
混
不
清
。

    

當
是
時
也
，
羅
馬
出
了

一
位
大
有
才
能
的
教
宗
，
就
是
利
歐

一
世
（
參
第
二
一
七
頁
）
，
於
是
優
提
克
斯
與

隊
肚
廳
隊
都
向
他
申
辯
一
己
之
主
張
。
【
註
一
九
】
岡
陬
對
床
肚
濰
隊
極
表
同
意·

在
四
四
九
年
六
月
，
他
修
了

一函
致
陝
隱
廉
隊
論
道
成
肉
身
。
此
函
因
內
容
重
要
，故
世
稱
伏
隱
（
曰。？

)

，
【
註
二
○
】
函
中
他
把
自
時

比
浪
時
代
起
西
方
教
會
所
持
觀
點
詳
加
闡
釋
，
就
是
說
在
基
督
一畏
面
有
兩
個
完
整
無
缺
的
性
，
門
每
一
性
和
實
質

的
屬
性
均
無
所
貶
抑

，
兩
者
集
合
在
一
個
位
格
裹
面
』
。
利
歐
的
信
雖
說
已
將
西
方
教
會
的
傳
統
觀
點
和
盤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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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四
」

出
，
但
它
對
於
那
探
討
入
微
的
希
臘
田）想
之
推
理
完
全
無
法
應
付
。
也
許
此
一
缺
黠
反
有
它
的
好
處
。

    

其
間
丟
斯
庫
若
也
不
示
弱
，
積
極
的
推
動
擁
護
蠻
提
克
斯
的
運
動·

又
設
法
推
廣
一
己
勢
力
。
因
為
他
的
請

求
，皇
帝
於
四
四
九
年
八
月
召
開
了
一次
議
會
於
隊
彿
所
。
在
此
次
陋
廓
廝
會
議
上
隱
簷
陪
大
權
在
握·

盛
氣

凌
人
。隱
隴
廝
恢
復
了
原
職
，陝
肚
雕
隊
與
降
泣
勵
嗯
主
教
隨
哂
阮
偽
均
被
定
罪
。
同
歐
的
汰
陪
禁
止
當
場
公

讀
。
這
實
在
是
一個
擾
亂
不
堪
的
會
議·

然
而
若
以
四
三
一年
之
以
弗
所
議
會·

或
四
五
一年
之
迦
西
墩
會
議
與

它
比
較
起
來
，
其
情
形
也
許
不
能
算
是
更
加
惡
劣
。
在
這
次
會
議
閉
幕
之
後
不
久
夫
拉
維
安
就
死
了
，
據
傳
說
，

他
在
－這
次
會
議
上
身
受
創
傷·

實
為
致
死
之
由
。
這
種
傳
說
大
概
是
全
無
根
據
的
。
醫
廝
廬
陪
固
然
大
得
勝
利·

然
而
啞
切
汕
汰
與
囉
矚
間
歷
代
相
沿
的
情
誼
一
旦
破
裂·

所
付
代
價
實
在
不
／

J

＼
。
同
厭
隨
即
發
出
申
明·

稱
這
次

會
議
為
『
強
盜
議
會
』
（
叻百
。d

。f
 

ro
d

了需
丫
，
但
皇
帝
隄
胸
陽
陲
斗泄
完
全
承
認
這
次
議
會
。
以
後
作
陳
匡
阻

丁
堡
主
教
長
的
是

一
位
同
情
於
丟
斯
庫
若
的
人
。

    

同
歐
雖
不
見
信
於
降
迥
牌
際
屠

·
卻
很
見
信
於
他
的
姊
妹
險
勵
陳
別
亞·

所
以
當
四
五0

年
七
月
賬
晌
陽

修
死
了
之
後
，
布
勒
克
利
亞
的
丈
夫
馬
耳
西
安
（
膩
舛
么
鄙
）
登
位
為
帝

，
情
形
就
遽
然
改
觀
。
新
皇
與
后
立
即

與
利
歐
成
立
了
諒
解
。
教
宗
原
想
在
義
大
利
召
開

一
次
會
議
，
以
使
施
展
他
的
威
勢
，
這
卻
與
皇
室
政
見
不
符
。

邃
把
這
次
會
議
改
於
四
五
一年
秋
在
尼
西
亞
舉
行·
但
為
皇
室
便
＄

1
j

起
見
，
卒
將
開
會
地
點
改
在
磨
隱

A
c

才斗
。

寫
合
卹
）
，
因
此
地
與
康
士
坦
了
堡
僅
一
衣
帶
水
之
隔
。
出
席
此
次
會
議
主
教
共
有
六
百
之
眾
，
然
而
除
了
教
宗



代
表
及
其
他
〈〞人
外
，
其
餘
飛
教
均
來
自
東
方
。
這
就
是
歷
史
所
稱
之
第
四
次
大
公
會
議
（
州cu

m
e

n
ica

l
 

C
o

u
n,

么1
)

（
叫
四
九
年
在
以
弗
听
所
開
者
已
被
否
認
）
。

    

這
次
會
議
的
進
行
駐
很
神
速
的·

藉
呈
室
威
權
，
將
隱
簷
陰
徹
職
之
後
，
又
將
他
嘛
逐
出
境
，
三
年
之

役
，
公
氏
死
於
流
亡
中
。
在
皇
室
威
權j2

j

壓
下
產
！

f

－
了
一
個
委
織
會
，
編
訂
信
經
，
所
有
教
宗
代
表
器
在
這
委
員

會
中
。
由
這
委
員
會
所
編
詞
的
信
經
，
也
很
迅
速
的
為
會
議
所
批
准
了
。
結
果
自
然
是
西
方
教
會
大
獲
勝
利
。
儸

馬
為
爭
辯
問
題
作
了
最
後
解
答
，
為
求
達fIJ

這
種
目
的
，
它
也
不
得
不
在
險
險
晌
與
啞
防
同
隊
一（派
之
間
成
立
一

種
妥
協
，
（過
種
彊
求
的
妥
協·

自
然
難
於
使
兩
方
全
然
滿
意
。
為
求
妥
協
起
見·

措
詞
自
然
方
求
婉
轉·

於
是
文

章
亦
難
免
作
得
冗
長
，
因
為
它
重
申
所
謂
尼
酒
臣
康
際
迪
汗
曆
膽
液
（
騖
第
一0

匕
頁
）
，
又
要
闡
述
刷
歐
伏
隱

之
主
張
，
並
斥
責
以
前
一
切
異
端
左
道
。
【
註
二
一
】
茲
列
迦
克
墩
信
經
祖
要
部
分
如
下
：

    

『
我
們
跟
隨
聖
教
父
，
同
心
合
意
教
人
宣
涊
同
一
聖
子
，
我
們
的
電
耶
穌
基
降
，
是
神
性
完
全
，
人
性
亦
完

七
者
；
禮
真
是
上
帝
，
也
真
是
人
，
具
有
理
性
的
靈
魂
，
也
其
有
身
體
；
按
神
性
說
，禮
與
父
同
體
（o．卞00

么『
‘

o
,

C
o

n
su

b
sta

n
ti

離
）
，
按
人
性
讜
，
訑
與
我
們
同
體
，
在
凡
事
卜
與
我
們
一
樣
，
只
是
沒
有
罪
；
按
神
性
遼
，
作

萬
世
之
先
，
為
父
所
生
；
按
人
性
說·

在
晚
近
時
日
，
為
求
拯
救
我
們
，
由L

帝
之
母
（田
口eo

廾。州？
）
童
女
甌
因

亞
所
生
；
是
同
一
基
仔
，
是
子
，
是
主
，
是
獨
生
的
，
具
有
二
性
，
不
相
混
亂
，
不
汨
交
換
，
不
能
分
開
，
不
能

離
散
；
二
性
的
區
別
不
因
聯
合
而
消
失
，
各
性
的
特
點
反
得
以
保
存
，
會
合
於
一
佃
位
格
（
勿ro

so
p

o#

）
一
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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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四
四

質
（
口毛
呂ta

sis

〕
之
內
，
而
非
分
離
成
為
兩
個
位
格
，
卻
是
同
一
位
子
，
獨
生
子
，
道
上
帝

，
毛
耶
穌
基
督
‧，

正
如
眾
先
知
論
到
禮
自
始
所
講
的

，
主
耶
穌
基
督
自
己
所
教
訓
我
們
的

，
諸
聖
教
父
信
經
所
傳
給
我
們
的
。
』

鬥
註
二
二
】

    
這
樣
一
種
信
經
就
是
希
臘
教
會
，
拉
丁
教
會
，
以
及
大
多
數
更
正
教
會
，
自
古
至
今
，
所
共
認
為
解
決
了
基

督
論
問
題
的
『
正
統
』
教
義
。
要
批
評
它
是
容
易
的
。
這
信
經
之
採
納
與
否
，
關
乎
教
會
政
策
至
深
且
鉅
。
東
方

教
會
對
基
督
論
在
理
智
方
面
所
提
起
的
難
題
很
少
獲
得
解
答
。
甚
至
在
教
會
中
因
基
督
論
而
引
起
的
爭
吵
，
這
信

經
也
未
能
予
以
平
息
。
這
些
批
評
雖
對
，
但
我
們
畢
竟
仍
須
承
認
，
因
為
有
了
這
個
信
經
到
底
是
一
件
好
事
，
它

的
後
果
也
很
有
益
處
。
這
信
經
不
音
在
神
學
田〕想
之
大
混
亂
中
，
立
定
了
教
義
的
規
範
。
不
但
如
此
，
較
此
更
為

重
要
的
，
是
它
的
立
論
符
合
教
會
根
本
的
信
念
，
就
是
在
基
督
裹
上
帝
完
全
的
啟
示
藉
著
純
全
真
正
的
人
生
表
達

了
出
來

。

    

皇
帝
與
教
宗
這
樣
偶
然
聯
合
起
來
，
為
羅
馬
爭
取
了
一
次
教
義
的
勝
利
，
但
皇
帝
的
威
權
決
定
這
一
次
的
勝

利
不
能
看
作
羅
馬
主
教
有
判
決
權
。
這
次
會
議
制
定
了
一
條
法
規
，
把
康
士
坦
丁
堡
地
位
的
尊
嚴
升
到
與
羅
馬
同

等
（
參
二
一
七
頁
）
，
對
此
利
歐
亦
曾
提
出
抗
議
。
亞
力
山
太
的
權
威
之
被
推
翻
了
，
羅
馬
也
跟
著
受
損
害
，
因

為
亞
力
山
太
與
康
士
坦
丁
堡
互
爭
雄
長
，
羅
馬
可
以
在
東
方
坐
收
漁
人
之
利
。
自
迦
克
墩
會
議
後
，
亞
力
山
太
的

威
名
從
此
一
蹶
不
振
。
藉
賴
這
次
會
議

，
東
方
教
會
中
歷
史
的
分
佈
已
成
定
局

，
耶
路
撒
冷
主
教
長
區
資
格
最



名

，
而
與
它
並
駕
齊
驅
的
有
他
三
大
主
教
長
區
，
即
康
士
坦
丁
堡
、
亞
力
山
太
、
與
安
提
河
．

’
’

＇
夕
？

’
’

!
-

’

＇
才
�

!
,

1

，

。

  
r

註
一
】
：
艾
雅
，
第
四
九
五
頁
。

  

鬥
註
二U

：
同
上
，
第
四
九
五
頁
。

  
L

註
三
】
：
亞
池
那
修
致
安
提
阿
學
派
書
七
章
。

  
F

註
四
】
：
艾
雅

，
第
四
九
五
頁
。

  

鬥
註
五
】
：
同
上

，
第
四
九
六
頁
。

  
t

註
六
】
：
第
一教
條
。

  
r

註
七
】
：
艾
雅
，
第
四
九
八
�
五
○
一
頁
。

  
t

註
八
】
：
同
上
，
第
五
○
二
頁
。

  

［
註
九
曰
：
同
上
，
第
五
○
二
頁
。

  

鬥
註

一
○1

：
艾
雅

，
第
五
○
五
�
五
○
七
頁
。

  

［
註

一
一
】
：
同
上

，
第
五0

○
頁
。

  
r

註
一
二U

：
同
上
，
第
五
○
一
頁
。

  

鬥
註

一
三U

：
同
上

，
第
五
○

一
頁
。

  

［
註

一
四
】
：
參
羅
弗
斯
浬
斯
多
留
派
文
集
（
鬥00

尚。．
多sto
、ian

a
)

          

第
三
期

帝
國
教
合
。

一
七

一
頁6

一一四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二
四
六

    
r

註
一
五
一
：
艾
雅
，
第
五0

七
頁
。

    
r

註

一
六

1

：
同
上

·

第
五
○
九
頁
。

    
r

註
一
七
】
：
同
上
，
第
五
一
○
，
五
一
一
頁
。

    

鬥
註
一
八
］
：
同
上
，
第
五
一
三
至
五
一
四
頁
。

    
鬥
註
一
九
】
：
利
歐
一
世
書
信
集
二
十
至
廿
八
等
函
。

    
L

註
二0
】
‘·

烈
際
他
嗜
縮
滌
第
七
八
函
；
參
啦
付
廠
膾
汶
溪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部
第
卡1

屆卷
二
二
三
�
二

                

三
七
頁o

    
r

註
二
一
】
：
文
雅
，
第
五
一
七
�
五
二
一
頁
。

    

鬥
註
一三

】
：
參
歷
代
基
督
教
信
條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什
五
卷
）
第
廿
一
�
廿
五
頁
。

        

第

十

段

東
方
教
會
之
分
裂

    

迦
克
墩
信
徑
已
成
帝
國
公
認
的
標
準
信
經
。
但
因
其
起
源
於
西
方
，
滿
具
西
方
色
彩
，
為
大
部
分
的
東
方
教

會
听
不
歡
迎
。
許
多
東
方
人
把
它
看
成
『
隍
廝
侈
圈
派
』
。
尤
其
在
強
調
基
督
的
神
性
之
閱
防
國
隊
學
派
勢
力
鼎

盛
的
地
方·

反
對
更
甚
。
大
多
數
修
道
士
屬
於
反
對
派·

還
有
限
肢
當
地
的
平
信
徒·

以
及
做
陋
院
和
啞
休
泥
匯

大
多
數
居
民
都
反
對
〔這
信
經
。
無
論
指
嘔
困
囉
為
「
正
統
派
」
也
好·

或
指
他
的
承
繼
人
降
間
陣
偌
為
異
端
派
也

奸
，
總
之·

就
得
救
問
題
來
說·

他
們
的
思
想
趨
勢
是
血
一晞
匯
巴
想
接
近
的
，
好
像
有
特
別
推
崇
基
督
的
意
思
。



僅
這
咚
反
對
迦
克
墩
信
徑
的
人
中·

意
見
也
大
不
一致·

但
就
其
多
數
而
言
，I

他
們
的
思
想
都
離
嘔
同
鷹
不
遠
。

他
們
組
（迦
克
墩
和
西
方
教
會
主
要
不
同
點
，
在
乎
他
們
所
著
重
一的
不
同
。
他
們
認
為
陋
癟
（把
二
性
「
實
質
化
」

了·

各
自
獨
立
存
在
，
這
是
大
錯·

蓋
妨
得
了
基
督
位
格
之
統
一
。
因
為
他
們
也
如
同
嘔
鬧
龐
講
「
性
」
為
具
體

名
詞
而
非
抽
象
。
所
以
不
能
接
受
迦
克
墩
「
有
二
性
」
的
定
義
。
他
們
看
這
表
示
基
督
有
二
元
性
了
。
但
可
以
說

華
營
「
出
於
二
性
」
，
即
一
方
面
是
洛
各
田）
，
一
方
面
是
洛
各
田）與
之
結
合
的
人
性
。
但
結
合
之
很
只
能
說
是
一

位
耶
穌
基
督
，
人
性
由
於
與
道
結
合
，
而
得
到
核
心
與
具
體
的
存
在
，
在
這
之
前
並
無
真
正
的
或
獨
立
的
存
在
。

這
種
注
重
基
督
的
統
一
，
以
及
他
們
講
結
合
之
後
「
一
性
」
（
一
個
具
體
的
，
活
的
存
在
）
的
解
釋
方
法
，
乃
被

稱
為
「
基
督
一
性
派
」
（
冢o#

o
p

h

認ite
s

)

，
即
祇
信
基
枓
有
一
性
的
人
，
然
而
必
須
強
調
的
是
：
除
去
少
數
過

激
的
作
者
用
這
種
說
法
以
外
，
大
部
分
人
的
立
場
是
忠
心
於
陋
困
儸
的
人
；
他
們
也
拒
絕
陣
隴
嘶
，
認
為
睡
氏

況
淆
了
兩
性
，
而
把
混
淆
兩
性
歸
咎
於
優
氏
是
否
公
允
還
是
問
題
。

    

迦
克
墩
會
議
剛
一
閉
會
，
就
有
巴
勒
斯
丁
教
會
發
動
背
叛·

隨
看
又
有
隧
陂
的
教
會
應
聲
而
起·

政
府
對
於

這
種
局
面
一
時
難
於
應
付
。
到
了
四
五
七
年·

際
防
陣
伏
主
教
長
職
位
為
一
位
一性
派
的
人
所
佔
據·

此
人
名
限

摩
太
，
但
敵
人
卻
戲
呼
他
為
『
貓
子
』
，
到
了
四
六
一
年·

又
有
一
位
與
他
同
派
的
人·

名
漂
布
匠
限
鵑
（勿。。究

多e
 

F
u

lle
r

）
作
了
安
提
阿
的
主
教
長
。
這
韭
教
長
職
位
固
然
不
能
永
久
為
這
一派
人
所
佔
據·

但
埃
及
與
殺
．利

報
人
民
確
係
解
脫
了
康
七
坦
丁
堡
的
壓
迫·

多
數
擁
護
基
督
一
性
派
的
抗
議
。
在
隊
雕
晌
漂
布
匠
彼
得
因
在
怔
湩

第
三
期

帝
國
歇
會

二
四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二
四
八

頌
一中
鄙
搜
日
卹
）
上
加
上
一
句
話
，
使
頌
詞
變
為
：
『
聖
哉
上
帝
，
聖
哉
強
者
，
聖
哉
永
生
者
，
你
為
我
們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么
，
而
惹
起
新
的
料
紛
。

    

由
於
政
治
和
宗
教
的
爭
競
與
猜
忌
，
把
整
個
帝
國
鬧
得
啊
鸚
犬
不
寧
』
，
而
且
兩
個
多
世
紀
以
來
，
大
部
分

的
政
治
策
略
都
想
把
這
種
混
亂
情
形
加
以
整
頓
，
但
極
少
長
治
久
安
的
成
功
。
營湯
囑
（ze

n
o

）
與
吧
庫
陣
情

（
中asil
付
‘
）
爭
奪
帝
位
時·

巴
氏
為
要
取
得
基
督
一
性
派
的
擁
護·

於
四
七
六
年
下
了
一道
通
諭
，
咒
詛
鬥
別

歐
的
所
謂
仕
港·

及
隧
陳
陳
一切
的
決
議
』
所
加
於
泥
晒
庫
唁
泄
上
的
修
改
。
【註
一
】
但
東
方
教
會
對
於
這
種

開
倒
車
式
的
計
劃
不
能
全
然
同
意

·

吧
陋
匣
活
這
一行
動
就
是
他
終
於
為
昕
儲
所
推
倒
的
一
個
原
因

。
哲
儲

也
許
是
由
於
康
士
坦
丁
堡
主
教
長
阿
迦
邱
的
推
動
，
發
動
一
種
新
的
策
略

，
以
期
止
息
斜
紛
。
四
八
二
年
他

發
行
了
有
名
的
陋
儲
鼴
用
（口e

。oti

。
。
玲
汝
譽
團
）
。
【
註
二
】
這
一道
玲
瀉
篇
推
祟
泥
凶
啞
與
慷
陸

岡
序
壓
的
會
議
，
譴
責
脾
廝
侈
圈
與
陳
陽
陳
嘶·

而
贊
許
嘔
同
囉
的
『
十
二
章
』
。
【
註
三
】
其
中
對
於
基
督
論

也
有
簡
約
的
說
明
，
但
它
所
說
的
與
隧
陳
除
會
議
所
說
的
有
何
切
實
相
關
，
卻
說
得
並
不
清
楚·

它
也
不
求
清

楚
。
這
道
通
簫
的
主
旨
，
可
見
之
於
下
述
的
話
：
鬥
我
們
說
這
些
話
，
並
無
意
於
革
新
信
仰
，
祇
為
你
們
感
覺
滿

意
；
若
有
人
所
抱
見
解
與
我
們
所
說
的
不
同·
無
論
是
以
前
的·

或
現
在
的·

或
將
來
的
，
也
無
論
是
在
陬
陳
隊

會
議
說
的·

或
是
在
任
何
其
他
會
議
說
的
，都
為
我
們
所
咒
詛
』
。
這
樣
一來·

人
可
以
自
由
認
可
或
反
對
洫
曉

激
信
經
，
但
結
果
並
不
是
和
平
，
而
是
紊
亂
。
基
督
一
性
派
中
接
收
這
道
通
諭
的
人
雖
不
少
，
但
那
些
主
張
繳
烈



的
份
子
卻
大
不
滿
意
於
這
貽
諾
紐
啃
所
說
的
。在
另
一方
面·

囉
馮
主
教
覺
得
這
道
否
認
恤
比
瞰
議
會
的
通
諭
，

不
啻
侮
辱
他
的
威
權
與
正
統
，
於
是
把
阿
迦
邱
革
除
教
籍
，
宣
佈
與
東
方
教
會
斷
絕
往
來
。
這
種
決
裂
的
情
形
一

直
繼
續
下
去
，
到
五
一九
年
纔
有
轉
機·

因
為
是
時
有
皇
帝
險
廝
序
見
教
宗
聲
望
日
見
增
高
，
於
是
設
法
恢
復
了

隨
院
除
會
議
的
威
權
。
【
註
四
】
不
過
任
何
調
和
的
方
法
都
是
顧
此
失
彼
，
險
際
才
這
一行
動
，
更
加
增
強
隊
吸

與
敘
利
亞
教
會
的
疏
遠
。

    

繼
附
廝
匡
登
位
為
帝
的
是
那
位
偉
大
的
隨
嘶
降
唸
（J

邑
往
合
五
二
七
�

五
一／＼
五
）
。
在
東
囉
馮
諸
帝

中·

就
統
治
教
會
而
言·

要
算
他
的
威
權
最
大·

他
的
武
功
也
最
顯
著
。
有
一個
時
期·

隊
休
刷
與
匯
徘
網
都
歸

入
了
他
統
治
的
版
圖
。
當
他
在
位
的
時
候
，
教
會
成
了
國
家
的
一
部
門
。
異
教
所
遭
的
壓
迫
侵
害
室
前
未
有
。
起

初
，
隨
嘶
版
念
本
人
對
隨
陳
隱
會
議
深
表
同
情·

他
的
皇
后
隱
胸
區
肚
（
田
甲od

o;

）
則
同
情
於
基
督
一性
派
。

登
位
之
初
，
他
仍
逼
迫
基
督
一
性
派
，
但
不
久
就
停
止
這
行
動
。他
自
己
既
是
當
代
神
學
專
家
之
一
，
就
想
造
成

一種
教
會
政
策·

把
洫
泣
織
瞻
贓
解
釋
得
與
隊
賬
阿
學
派
或
隍
廝
侈
陶
學
派
不
發
生
任
何
關
係
，
又
不
使
這
膽
皺

本
身
受
到
任
何
損
失·

他
以
為
這
樣
可
以
使
這
鎗
地
的
要
義
與
庫
田
陸
隊
、嘔
同
囉
神
學
全
然
胳
合
。他
希
望
用

這
方
法
來
安
撫
基
督
一
性
派
，
使
東
方
教
會
全
體
�

無
論
『
正
統
派
』
或
基
督
一性
派
，
�

感
覺
滿
意
，

同
時
，
又
因
為
沒
有
反
對
迦
克
墩
會
議
，
所
以
也
不
致
得
罪
羅
馬
及
西
方
教
會
。
猶
斯
提
念
的
目
的
是
要
建
立
區

岡
龐
與
隧
院
陬
二
者
間
的
一種
正
統
立
場
。
但
作
到
這
一步
是
不
容
易
的
事

。
若
就
基
督
一性
派
感
覺
滿
意

            

等
三
期

帝
國
教
會

二
四
九



            

基

營

教

會

史

一
一五0

來
說
，
他
（）巡計
＃

l

］
是
失
敗
了
。
把
汕
偉
鰍
瞋
一用
嘔
同
囉
的
思
想
去
解
釋·

使
它
成
為
唯
一
『
正
統
』
觀
點·

在

∥一方
面
的
努
力
卻
成
功
了
。
舊
贓阿
學
派
的
思
想
從
此
以
後
永
被
推
翻
。
匯
嘶
限
隱
的
這
種
運
動
，
無
疑
的
已
得

東
方
教
會
中
）
正
統
品
派
之
最
大
多
數
表
示
贊
同
。

    
當
時
對
迦
克
墩
信
經
有

一
種
新
的
解
釋
，
這
新
解
釋
大
大
地
促
進
了
猶
圻
提
念
的
調
和
運
動
。
提
倡
這
種
新

解
釋
的
肚
廠
佃
的
因
口
陸
廝
（
鬥eo

。計i

。
約
四
八
五
�

五
四
三
）
，
是
一
位
修
道
院
神
學
家
。
當
時
啞
陣
嘶
侈

德
派
哲
學
正
在
死
灰
復
燃
，
利
恩
丟
斯
想
要
在
基
督
論
問
題
上
加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派
的
分
析
。
據
東
方
教
會
一
般

的
感
覺
�

一
正
統
派
隨
與
基
督
一
性
派
均
如
此
�

假
如
確
定
基
督
有
二
性
，
那
末
基
督
亦
有
二
質
的
解
釋
是

難
免
的
，
好
像
浬
斯
多
留
派
所
有
解
釋
一
樣
。
要
有

一
種
新
的
解
釋
，
而
同
時
又
要
避
免
浬
斯
多
留
派
的
後
果
，

這
就
是
利
恩
丟
斯
現
在
所
要
作
的
。
他
看
人
性
既
不
是
具
有
本
身
之
實
質
（
存
在
之
中
心
）
，
也
不
是
抽
象
的
非

位
格
的
，
乃
是
與
道
結
合
的

（
阮vv

哺勵
→a

→o

。
）
。
人
性
之
存
在
是
因
有
道
為
主·

離
了
道
則
不
能
成
為
實
體
。

同
隱
隊
嘶
對
廖
憑
一鰭
皺
所
加
的
解
釋
雖
與
嘔
田
能
的
說
法
不
盡
相
同
，
但
目
標
卻
完
全
與
他
一
致·

在
基
督
裹

的
人
性
固
然
是
實
在
的
，
但
它
是
處
於
附
屬
地
位
，
其
中
心
是
洛
各
思
。
利
恩
丟
斯
這
種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術
語
的

解
釋
－
隊
限
阿
的
主
教
長
，
溫
和
的
基
督
一
性
派
的
領
袖
隧
維
加
斯
（se

哎e

日
。
五
一
二
�

五
一
八
）
在
多
年

前
也
）追
樣
說
過
：
「
我
們
稱
結
合
為
實
質
的
，
因
為
肉
身
在
與
那
萬
世
以
先
的
道
結
合
時·

得
到
了
實
質
，
在
事

件
的
過
程
中
得
以
存
在
，
鳳
與
存
在
的
本
身
相
結
合
」
。
【
註Jl’．
】



    

這
樣

一
種
解
釋
一
時
似
乎
可
用
為
聯
合
的
基
礎
，
把
溫
和
的
基
督
一
性
派
聯
合
起
來
，
因
為
這
一
派
人
實
佔

多
數
。
這
一
派
的
領
袖
悶
維
如
曠
避
居
候
及
，
死
於
五
三
八
年
。
他
這
一
派
人
根
本
與
磨
僅
曠
的
主
張
初
無
二

致·

不
渦
他
們
對
於
陋
隴
嫩
會
議
及
其
信
徑
更
多
懷
疑
，
這
是
他
們
與
團
陰
廝
不
同
的
地
方
。
至
於
那
些
以
貽

利
加
拿
斯
（
江alica?

a

。
。
）
的
險
同
陸
（Juli

婦
車
於
五
一
八
以
後
）為
首
之
激
烈
的
基
督
一性
派·

就
求
他
們

劉
州
取
途徑就
沒有
。。、樣
便
利
。（。。些
人
祖張激烈
，甚至
說基
仔的身體自
神成
人身
之
日起
，就
是不

能
朽
壞
的·
假
如
基
督
自
己
不
讓
它
受
苦·

它
就
不
能
受
苦
。
反
對
險
同
隊
的
人·

把
幻
影
說
（Do

C
e

斤i

。
）
的

罪
名
加
在
他
的
學
說
上
。
這
是
曲
解
了
他
渦
激
的
百
詞
，
他
所
說
不
能
朽
壞
的
是
指
沒
有
罪
，
並
不
是
沒
有
無
可

指
謫
的
感
情
。

    

為
求
應
付
當
時
這
種
局
面
，
颺
廝
廉
念
一而
想
製
成
一種
嘔
同
隴
派
的
洫
陳
鰍
派
贓
的
解
釋
，
用
以
反
對
汝

提
阿
派·

另
一
方
面
，
如
有
可
能
的
話·

又
想
爭
取
溫
和
的
基
督
一
性
派
。
自
五
一九
年
至
五
三
三
年
一
次
爭
辯

之
後
，
猶
斯
提
念
也
採
用
了
晒
哺
隊
（卯
饕hi

鴃？）
修
道
士
們
所
用
的
衛
諳
：
『L

帝
受
苦
』
（曰
口eo.a

s

。，i

廾。）,

來
說
明
三
位
一體
之
中
有
一
位
在
肉
身
受
苦
的
意
義
。
因
為
當
時
在
吧
園
嘶
阿
的
修
道
院
發
生
糾
紛
，
又
因
為
皇

帝
自
己
的
神
學
思
想
成
見·

一
如
當
代
一
般
思
想
成
見
，
極
少
有
容
讓
異
己
的
餘
地
，
於
是
在
五
四
三
年
田
廝
限

念
下
令
申
斥
俄
利
根
之
為
人
及
其
思
想
言
論
。
［
註
〈/＼
】

    

猶
斯
提
合
為
貫
徹
她
的
神
學
政
策
，
召
開
了
一
次
大
會
，
即
有
名
的
『
三
章
』
（
田
叮
靂

C
h

．
蘿r

）
辯
論

第
三
期

帝
國
教
會

二
五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二
五
二

大
會
。
他
以
為
可
用
皇
帝
威
權
解
決
神
學
上
的
爭
論
，
所
以
在
五
四
四
年
，
猶
斯
提
念
申
斥
了
摩
普
緩
提
亞
的
提

阿
陽
偌
之
為
人
及
其
著
述·

（
參
第
二
三
四
頁
）
腿
阿
陽
偌
早
於r

世
紀
前
去
世
了·

但
當
其
在
世
之
日
，
卻
是

隊
陳
阿
學
派
之
著
名
首
領
。
又
申
斥
了
咕
冽
的
眼
阿
侈
嫵
既
批
評
嘔
同
囉
的
著
述·

（參
第
上
三
八
頁
）’
以
及
隨

隨囉
的
陬
他
廝
所
寫
與
隆
開
人
鵬
臣
廝
（誠ari

。）
的
一封
信
（
參
第
二
三
九
頁
）
。
降
阿
侈
廉
院
及
隊
他
廝
的

著
作
已
為
咖
境
陬
會
議
所
承
認
。
此
次
皇
帝
下
令
申
斥·

在
名
義
上
雖
未
涉
及
恤
境
鱖
給
經·

但
在
實
際
上·

使

解
釋
這
瀘
吧
的
人
，
非
按
嘔
同
儸
的
解
法
不
可
。他
又
申
斥
了
陪
嫵
倆
學
派
。
又
使
陋
曉
陳
會
議
的
威
權
大
受
貶

抑
。
他
這
上
諭
引
起
很
多
反
對
。
教
宗
維
吉
流
（<i

性liu
s

五
三
七
�

五
五
五
）
對
此
雖
不
滿
意·

但
也
無
可

如
何
，
因
為
自
成
厭
同
重
為
皇
權
所
征
服
之
後·

教
宗
勢
力
亦
大
多
在
皇
權
統
治
之
下
。
教
宗
既
明
知
西
方
教
會

之
一般
輿
情
，
又
畏
懼
猶
斯
提
念
的
權
勢
，
長
日
游
移
於
此
二
者
之
間
，
毫
無
勇
氣
去
採
取
行
動
。
［
註
七
】
為

求
貫
徹
一
己
的
主
張
，
於
是
猶
斯
提
念
於
五
五
三
年
在
康
士
坦
丁
堡
召
開
了
第
五
次
大
公
會
議

。
在
這
次
會
議

上
，
『
三
章
』
即
嘎
阿
際
陪
及
以
上
所
技
及
的
各
著
作
，
均
受
申
斥·

『
上
帝
受
苦
』
之
說
為
眾
所
公
認·

反
斥

責
隊
同
眼
為
傳
講
異
端
的
人
。
【
註
八
】
當
時
教
宗
維
吉
流
雖
在
康
士
坦
丁
堡·

卻
拒
不
贊
成
這
些
決
議·

但
以

皇
權
的
壓
迫
過
重·

不
到
一年·

他
也
祇
得
接
受
這
次
會
議
所
通
過
的
。
用
嘔
同
囉
的
見
解
來
解
釋
麵
陳
鐵
膽

淞
，成
了
當
時
惟
一
『
正
統
的
』
田〕想
。
北
匪
有
幾
年
不
肯
接
受
這
次
會
議
的
決
議
；
北
隊
伏
鬧
亦
因
教
宗
接
受

這
些
決
議
而
宣
佈
與
羅
馬
脫
離
關
係
，
這
種
分
裂
延
至
大
貴
鉤
利
之
世
（
。
斗
偶y

降e

。r

。at

）·

在
以
利
哩
古



（
口
】馮icU

In

）
與
義
士
特
利
亞
（
工stria

）
附
近
一
帶
地
方
其
分
裂
時
期
更
久

。
這
次
會
議
廢
棄
『
三
章
』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乎
和
解
基
督
一
性
派

，
其
實
這
個
目
的
並
未
達
到
。
在
埃
及
與
技
利
亞
的
基
督
一
性
派
依
然
勢
焰
高

漲
，
在
這
些
地
方
情
形
之
所
以
如
此
，
乃
由
於
一
種
民
族
自
覺
，
反
對
帝
國
的
心
理
日
見
發
展
而
藉
神
學
異
議
為

由
，
以
示
反
抗
。

    
猶
斯
提
念
死
後
有
游
斯
丁
二
世
（
五
六
五
�

五
七
八
）
與
提
庇
留
二
世
（
五
七
八
�

五
八
二
）
相
繼
登

位
為
帝
，
他
們
對
於
基
督
一
性
派
所
施
政
策
各
有
不
同
，
前
者
嚴
厲
的
迫
害
他
們
，
後
者
又
想
盡
方
法
去
贏
得
他

們
的
歡
心
。
但
兩
者
都
難
得
收
效
，
因
為
這
個
時
候
，
基
督
一
性
派
已
經
組
成
了
國
家
教
會
。
隊
及
的
基
督
一
性

派
教
會
起
源
於
何
時
，
已
難
於
稽
考
。
自
迦
克
墩
議
會
之
日
起
，
這
一
帶
地
方
宗
教
革
命
的
運
動
日
增
無
已
。
直

到
今
日
，
科
普
替
教
會
還
是
埃
及
主
要
的
基
督
教
團
體
，
人
數
在
六
十
五
萬
以
上
，堅
信
基
督
一
性
教
理
，統
治
於

一
位
主
教
長
之
下·

這
位
主
教
長
雖
號
稱
臣
防
同
汰
主
教
長·

其
實
他
老
是
住
在
庫
囉
。
他
們
的
崇
拜
大
都
用
古

代
斛
陪
嚼
文·

不
過
到
了
後
來
有
一部
分
為
阿
啦
貽
文
所
代
替
。隊
降
阿
貽
（
即
今
日
之
阿
肚
倆
尼
亞
寥
馴
亂
。

）
教
會
顯
然
是
源
於
科
普
替
教
會
，
至
於
說
基
督
教
是
何
時
傳
入
埃
提
阿
伯
的
，R

lJ

不
得
而
知
。
有
些
理
由
可
以

叫
我
們
相
信
，
第
一位
傳
教
士
是
沸
園
們
降
（于
屆

ti?

）·

他
大
約
在
三
三
○
年
的
時
候
為
匯
隨
哪
贍
封
立

為
主
教
。
但
傳
道
於
此
而
有
成
效
可
言
的
，
大
概
是
埃
及
的
修
道
士
，
他
約
於
四
八
○
年
時
來
到
此
間
。
直
到
今

1
1

1

，
隊
限
阿
噸
教
會
仍
然
依
附
於
陸
陂
教
會
，
他
的
首
領
稱
囫
佈
廓
（>d

u
n

。
）
，
還
是
由
阿
厝
曆
教
會
的
啞
防

            

第
三
期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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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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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二
五
四

汕
汰
主
教
長
委
任
的
。
這
個
教
會
也
抱
基
督
一性
信
仰·

與
陸
陂
教
會
很
少
分B

1
J·

不
過
它
在
文
化
上
較
為
落

後
，
而
在
禁
食
方
面R

lJ

成
績
大
有
可
觀
。

    

隊
吸
居
民
固
然
為
基
督
一性
派
所
團
結
一致·

皺
同
啞
則
大
大
的
分
裂
了
。毆
同
啞
一部
分
居
民
傾
向
於
隍

嘶
鷹
口主
義
（見
第
二
三
九
頁
）
，
有
些
屬
正
統
派·

有
好
些
屬
基
督
一性
派
。
當
膾
膽
隱
登
位
之
初·

敞
同

啞
基
督
一
性
派
很
受
逼
迫
；
其
後·

有
一
位
大
有
才
幹
名
雕
洛
（Ja

co
b

）·

綽
名
吧
肚
隊
（
中ara

么ae
u

s?
-

五
七
八
）
者
起
來
組
織
他
們
，
而
成
一
教
會
。
雕
洛
生
於
咿
陽
險
附
近·

後
來
作
了
修
道
士·

很
受
猶
斯
提
念
被

廢
的
皇
后
腿
阿
降
肚
的
寵
信·

因
為
她
是
同
情
於
基
督
一
性
信
仰
的
。
在
五
四
一年
或
五
四
三
年·

雅
各
受
封
為

隨
鵑
隱
主
教·

以
其
餘
生
宣
傳
基
督
一性
信
仰·

據
說
為
他
所
按
立
的
教
牧
，
有
八
萬
人
之
多
。
基
督
一性
派
後

來
之
得
以
發
揚
光
大
於
肚
同
匯·

都
是
由
於
雕
洛
的
努
力
；
皺
同
啞
基
督
一性
派
教
會
傳
流
至
今·

故
反
對
它
的

人
稱
它
為
雕
洛
教
派
（Ja

o
o

d
lt。

）
。
這
個
教
會
的
首
領
雖
自
稱
為
險
廳
阿
主
教
長·

不
過
主
教
座
堂
右
底
臨
匡

嘶
晌
流
域
的
地
方
已
經
有
幾
百
年
之
久·
因
為
它
的
教
友
大
都
覃
集
於
此
，
人
數
約
有
八
萬
之
譜
。

    

在
囉
馮
帝
國
最
初
四
個
世
紀
中·

啞
味
陀
啞
不
過
是
儸
馮
的
一
個
屬
國·

並
沒
有
完
全
儸
馮
化
，
它
自
有
國

王
統
治
，
保
存
著
它
固
有
的
文
字
和
特
性
。
基
督
教
如
何
在
此
開
始
，
殊
難
得
知
；
但
我
們
知
道
有

一
位
很
著
名

的
傳
教
士
名
潰
隨
同·

號
稱
開
明
人
者·

（
。
淤
他
綴th

a
 

1
1

1

。min
a

to
r

）
當
第
三
世
紀
之
末·

曾
來
到
這
一
帶

地
方
工
作
。
啞
隊
瞻
啞
王
曆
阮
隧
時
（
田iri

斗ate

。
約
二
三
八
�

三
一
四
）
即
為
此
人
所
引
領
信
道·

在
他
手
下



受
洗
�

這
事
既
發
生
在
東
士
坦
丁
信
舉
基
督
教
之
光·

所
以
啞
隊
尼
陸
要
算
世
界
最
先
有
一
位
信
木
基
好
教
飽

國
王
之
國
家
。
亞
米
尼
亞
的
基
脣
教
生
氣
蓬
勃·

發
展
迅
速
。
但
在
政
冶
匕
既
與
儸
屬
無
密
切
關
聯
，
遂
於
三
八

匕
年
，
一部
分
為
波
斯
所
征
服
。
在
以
後
一世
紀
政
冶
的
掙
扎
中
，
因
為
仇
視
陂
廝·

匯
階
儼
的
基
修
教
遂
趨

向
於
基
督
一
性
派
。
因
為
陂
廝
的
基
督
教
接
近
隍
靨
隊
詹
派
（
見
第
一
三
九
頁
）
。
四
九
一
年
在
隊
赤
床
臣
膾

（
日c
鄴ia
江江
。
即
瓦
拉
爾
沙
巴va
la

參
手
亂
）
所
開
的
一
次
陣
休陀
陸
議
會
上·

陋
院
險
議
會
以
及
同
歐
的

伙
隱
均
被
推
翻·
而
啞
咪
尼
啞
教
會
，
或
稱
潰
駒
同
教
會
（>a

m
e

。i

留
。、
？eg

o

江
鄙cg

r

斗
）�

因
其

開
創
人
得
名
�

遂
從
此
歸
入
了
基
督
一
性
派
。

    

由
於
基
督
論
而
起
的
爭
論
，
對
於
教
會
和
國
家
都
發
生
了
不
良
的
結
果
。
到
了
第
六
世
紀
末
，
東
方
羅
馬
帝

國
教
會
四
分
五
裂·

隍
嘶
侈
圈
派
與
基
督
一
性
派
都
從
其
中
分
裂
出
來
。
隊
吸
與
風鬧
毆
在
政
治
上
相
宗
教
上
，

對
康
士
坦
丁
堡
大
生
離
心
�

同
教
在
第
七
世
紀
間
得
以
那
樣
迅
速
的
征
服
這
些
地
域

，
大
半
是
由
於
這
事
使

然
。

【
註
一
】
：
艾
雅

，
第
五
二
三
�
五
二
六
頁
。

鬥
註
二
】
：
同
上
。
第
五
二
七
�
五
二
九
頁c

鬥
註
三
】
：
同
上
，
第
五0

五
�
五O

七
頁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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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四

1

：
參
本
期
第
六
段

·

見
艾
雅

，
第
五
三
六
頁
。

［
註
一乃

－
註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
註
五l

：
駁
文
法
家
（co

n
tra

。
、aln

m
a

ticis
)

3

。1

。4

一
：
艾
雅

，
第
五
四
二
�
五
四
三
頁
。

：
父
雅

L
註
八
』
：
同
上

，
第
五
四
四
，
五
五
一
頁
。

，
第
五
五
一
�
五
五
二
頁
。

第
十
一
段

束
方
帝
國
之
災
禍
及
神
學
爭
論
之
蔓
延

二
五
六

    

驗
廝
隆
風恢
復
儸
馮
皇
權
之
成
功·

不
過
曇
花
一
現
。
自
五
六
八
年
起
，
膚
吧
人uI］
開
始
侵
入
儀
沐
同
。
雖

說
他
們
沒
有
把
義
大
利
全
部
佔
領
，
卻
也
佔
領
了
北
部
以
及
中
部
大
半
。
六
一一四
年
，
屈
馬
屯
戌
於
西
班
牙
的
最

後
幾
處
駐
防
軍
為
西
哥
特
人
所
驅
逐
。
自
〈/＼
一
三
至
六
二
九
年
之
間
，
波
斯
人
佔
領
了
敘
利
亞

巴
勒
斯
丁
和
埃

吸·

而
且
全
陝
臣
鯽
啞
直
到
膊
隴
口魯
血
峽
�B?

p
h

o

日
。
）統
遭
他
們
蹂
躪
。
在
風
國
方
面

9
lJ

有
阿
陸
喻

（
珍
丰
》
人
，
斯
拉
夫
種
的
柯
羅
亞
底
（C

ro

外s

）
人
和
塞
爾
卜

（
留
子
他

人
征
服
了
多
瑙
河
流
域
一
帶
地
方

及
巴
爾
幹
大
部
分
，
把
這
些
地
方
的
基
督
教
大
部
分
消
滅
了
，
而
且
在
六
二
三
年
與
六
一一六
年
兩
次
進
犯
，
侵
至

康
士
坦
丁
堡

。
當
時
帝
國
之
所
以
未
即
傾
覆

，
要
完
全
歸
功
於
皇
帝
紇
拉
克
留

（H
e

r

斗Cliu
s

六
一0

�

六

四
二
）
之
軍
事
天
才
，
波
斯
軍
令
部
為
他
戰
欺
，
東
部
淪
陷
各
省
也
全
部
被
收
復
了·

但
在
他
去
世
之
前
，
一



種
新
興
勢
力
起
來
了·

那
就
是
回
厭
。回
廠
教
主
於
六
三
二
年
死
於
廖
底
贓
（M

e
a

ip

二
）·

但
他
在
世
所
早
已

計
劃
好
了
的
征
服
策
略·

後
來
隱
晌
教
主
廠
區
庸
（夕
。
）滌
隱
雊
（9

口日
。
）實
行
出
來
了
。
伏
馮
陋
於

六
三
五
年
，
哪
鷗
隱
盼
及
陵
鷗
阿
於
六
三
八
年·

啞
防
汕
汰
於
六
四
一
年·

相
繼
淪
陷
於
回
廠
人
之
手
。
到
了
六

五
一年·

限
嘶
國
運
遂
告
『）壽
終
正
寢
』
。
大
約
在
七
一
一年
時·

扈
廠
勢
力
有
如
高
潮
洶
湧·

渡
直
隨
囉
雕
嗨

峽
（9
了ralta

r

）
而
入
哂
甌
田·

把
晒
圖
時
王
國
消
滅
了·

並
且
摧
枯
拉
朽
地
長
驅
直
入
法
國

。
不
過
到
了
此

處·

有
陪
廣
院
人
在
馮
時
勵
陲
（c

口arl

？
膩art

么
〕
統
帥
下
，於
七
三
二
年
大
戰
陶
軍
於
嘟
倆
（,

u
rs

）
與
陂

阿
貼
之
間·

而
阻
其
前
進
。
在
東
方·

回
軍
於
六
七
二
至
六
七
八
年
間
？
及
七
一
七
至
七
一
八
年
間·

幾
番
圖
攻

陣
康
斤
陸·

均
未
得
逞
。
至
於
雕
剛
啞·

陰
陳
以
及
北
啡R

lJ

長
久
淪
於
回
風
人
之
手
。

    

在
這
情
形
下
，
為
挽
同
危
局
，
在
那
些
受
威
脅
最
甚
的
地
域
，
自
然
要
設
法
把
全
國
教
會
信
仰
統
一
起
來
，

在
博
陪
際
塵
主
教
長
陸
隊
（s
需
低
騵
）
領
導
下·

經
數
年
往
返
磋
商
交
涉·

纔
由
皇
帝
匯
肚
癟
口發
動
一種
聯

合
全
國
神
學
思
想
的
政
策
，
其
宣
言
之
基
本
思
想
為
：
基
督
一
切
事
工
都
是
本
乎

『
一
個
屬
神
而
又
屬
人
的
精

力
』
。
六
三
三
年
，
在
隊
陂·

啞
陣
叫
汰
『
正
統
派
』
主
教
長
盾
冽
（cy

。
。
）·

根
據
這
個
思
想·

擬
就
一
種

聯
合
各
派
的
信
條
，
在
調
和
基
督
一
性
派
的
意
見
上
，
顯
然
很
有
成
效
。
【
註
一
】
但
反
對
這
種
聯
合
運
動
的
勢

力
不
久
就
起
來
了
。有
一個
巳
勵
廝
你
的
修
道
士
名
踵
排
紐
（，
他叮
。，i

。
）者
起
來
領
導
這
種
勢
力·

此
人

以
後
作
了
險
閂
賤
聞的
主
教
長
。陸
隊
聞
之
大
為
震
驚·
設
法
禁
止
人
討
論
這
類
問
題
。
他
將
一
己
意
見
寫
信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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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五
八

教
宗
和
挪
留
（H

毫

riu
s

六
二
五
�
�
六
三
八
）
說
明
。
但
教
宗
不
贊
成
頸
精
力
』
（憫fl

。。騙
）的
說
法
，
認
為
不

合
聖
經
，
寧
願
有
時
說
基
督
祇
有
一
個
意
志
。
於
是
在
六
三
八
年
，
紇
拉
克
留
發
表
了
一篇
續
論
（
弟
斤esis

)

此
論
原
為
上
求
所
編
；
論
中
禁
止
人
討
論
基
督
究
有
一
個
精
力
或
兩
個
精
力
，
但
確
定
基
督
祇
有
一個
意
志
。

    
發
起
神
學
爭
辯
易·

止
自）神
學
爭
辯
難
。
六
四
一年·

教
宗
的
瀚
四
泄
（
六
四
○
�

六
四
二
）
下
諭·

斥

責
基
督
祇
有
一
個
意
志
的
教
理
�

「
基
督
一
士）說
斗
（M

o

斗oth

。lit

。
）
的
異
端
。
紇
拉
克
留
死
於
是
年
，

繼
其
位
者
為
康
士
坦
斯
二
世
（C

o

中sta
n

s
 

H
l

六
四
？一�

六
六
八
）
。
他
於
六
四
八
年
下
了
一
道
〈珊
旨
，
稱
為
型

詔
（
曰yp

o
s

)
，
禁
止
人
討
論
基
督
一志
或
多
志
問
題
。
【
註
二
】
當
時
作
教
宗
的
是
馬
丁
一世
（
六
四
九
！

六
五
五
）
，
此
人
野
心
頗
大
，
他
見
有
機
可
乘
，
不
但
可
以
發
揚
西
方
教
會
對
這
問
題
的
神
學
見
解
，
因
為
西
方

教
會
素
常
主
張
基
督
的
每
一性
都
是
完
全
無
缺
的
；
而
且
還
可
以
藉
此
伸
張
教
宗
權
威
於
東
方
。
他
於
是
在
六
四

九
年
召
開
一
大
會
議
於
羅
馬
，
宣
佈
基
督
有
兩
志
�

人
志
與
神
志
�

不
但
斥
責
士
求
以
及
康
士
坦
丁
堡
其
他

主
教
長·

而
且
也
將
觼
翩及
浬
為
兩
文
根
本
推
翻
。
【
註
三
】
這
自
然
等
於
推
翻
了
羅
馮
皇
帝
。
六
五
三
年·

康

士
坦
斯
派
人
前
去
逮
捕
教
宗
馬
丁
，
解
到
康
士
坦
丁
堡
備
受
嚴
刑
。
但
馬
丁
堅
持
一
己
信
念
，
勇
毅
不
屈
。
後
被

放
逐
於
區
巴陳
陘
（crim

e.

）
而
死
。
以
後
許
多
年·

羅
馬
與
康
士
匯
可
壓
間
情
勢
緊
張
。
繼
慷
悻
皿
廝
二
世
為

帝
的
為
陳
險
匯
汗
四
世
（
六
六
八
�

六
八
五
）
。
這
時·

那
些
發
動
神
學
抖
紛
的
基
督
一
性
派
地
域
，
均
為
同

教
人
所
佔
領
。
設
法
綏
靖
義
大
利
，
較
之
和
解
這
些
地
方
更
要
緊
，
於
是
皇
帝
與
教
宗
亞
迦
妥

（>
g

a
t

了

六
七



八
！

六
八
一
〕磋
商
租
議
，
啞
陋
唆
寫
了
一封
長
信·

把
這
問
題
說
明·

好
像
利
歐
一世
發
行
他
的
大
卷
一

樣
。
在
六
八0

與
六
八
一年
中
，
皇
帝
召
開
了
一次
大
會
議
於
廳
陸
震
一·

此
即
所
謂
第
六
次
大
公
會
議
。
這

欠
會
議
宣
佈
基
督
有
『
兩
個
自
然
的
意
志
，
或
說
意
欲
：;

：
並
不
互
相
矛
盾
－

··

⋯
但
他
的
人
意
毫
不
違
掬
的
，
毫

  
厭
惡
的
，
隨
從
貼
服
禮
的
神
意
，
訑
的
無
所
不
能
的
意
志b

。
這
次
會
議
也
決
議
斥
責
士
求
及
其
他
繼
之
而
為

一
比
皿
汗
隆
權
教
長
者·

又
斥
責
啞
切
汕
隊
主
教
長
防
冽
及
教
宗
仰
爍
閱
。
【
注
四
】
在
神
學
問
題
上·

那
分
裂

的
來
方
教
會
為
歷
閃
所
制
勝·

這
要
算
是
第
三
次
了·

第
一
次
在
口
國
臣·

第
二
次
在
迦
克
墩
，
這
一
次
在
康
士

但
口
塵·

這
都
是
儸
厲
的
勝
利
紀
念
。
基
督
既
然
有
完
全
的
人
性
，
他
也
必
需
有
人
意·

我
們
可
說
這
是
必
然
的

一戶
。
基
督
一
志
說
爭
辯
的
意
義
涉
及
靈
性
的
問
題
。
化忌
志
或
「
精
力
」
是
被
認
為
屬
性
，
肯
定
基
督
的
人
志
表
示

救
主
的
人
性
有
其
自
由
。
與
此
相
對
的
是
基
婿
一
性
論
或
基
督
一
志
說
，
它
著
重
基
督
存
在
的
統

一
性
，
看
人
性

僅
僅
是
洛
各
思
的
「
被
動
」
的
工
具
。
這
問
題
更
牽
涉
到
基
督
徒
生
活

。
上
帝
的
作
為
是
藉
看
人
的
意
志
而
行

呢·

抑
或
勝
過
人
的
意
志
？
在
陸
隊
明
汙
壓
釐
定
的
教
義
是
洫
境
綸
啃
純
邏
輯
的
完
成
。
關
乎
基
督
論
的
爭
辯·

單
就
教
理
方
面
而
言
，
到
了
這
一
次
所
得
的
定
義
，
要
算
告
一
段
落
了
。

    

雖
說
第
六
次
大
會
議
是
西
方
教
會
的
勝
利
，
然
而
它
還
有
補
充
的

一
幕
，
又
可
說
是
西
方
的
失
敗
。
原
來
第

六
次
大
公
會
議
也
如
同
那
口
二章
』
大
會
（
五
五
三
）
一樣
，
沒
有
制
定
懲
戒
規
條
。
到
了
六
九
二
年
，
猶
斯
提

以卜
陋
（
六
八
五
�

六
九
五·

七0

四
�

七
一
一
）下
令
召
開
一次
會
議
於
陣
床
際
塵

，
補
充
這
類
事

            

第
三
期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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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二
五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一一六
○

工
。
這
次
會
議
稱
為
第
一
一次
持
如
蘭
（
曰ru

ll

露
）
大
會
議
，
由
於
圓
屋
頂
會
議
廳
而
得
名

，
從
前
那
次
六
八0

與
六
八
一年
之
間
所
開
會
議
也
在
此
處
舉
行
；
這
次
議
會
又
稱
五
六
會
議
，(

C
o

p
ciliu

m
 

Q
u

i#
ise

X
tU

m
)

,

因
為
是
完
成
了
第
五
第
六
兩
次
大
公
會
議
。
到
會
代
表
全
是
東
方
教
會
中
人
，
就
羅
馬
而
言
，
這
次
會
議
自
係
無

效

，
然
而
東
方
教
會
認
之
為
前
六
八
○
與
六
八
一
年
間
所
開
大
會
議
之
完
成

。
這
次
會
議
復
興
了
許
多
古
代
法

典
；
但
在
它
所
制
定
的
條
例
中
，
很
有
幾
條
是
直
接
與
西
方
教
會
的
慣
例
抵
觸
的

。
根
據
迦
克
墩
會
議
所
同
意

的
，
這
次
會
議
承
認
『
康
士
坦
丁
堡
主
教
區
應
與
古
羅
馬
主
教
區
享
受
同
等
特
權
』
。
這
次
議
會
也
准
許
了
執
事

和
長
老
娶
妻
，
且
斥
責
羅
馬
禁
止
此
種
婚
姻
之
非
當
。
直
到
今
日
希
臘
教
會
依
然
准
許
教
牧
成
家
立
室
。
這
次
會

議
也
禁
止
教
會
仿
傚
羅
馬
的
風
俗
，
於
大
齋
期
內
每
逢
禮
拜
︷/＼
日
禁
食
。
又
不
准
用
西
方
教
會
所
慣
用
的
羔
羊
圖

橡
為
基
督
的
象
徵
，
改
用
人
的
圖
像
，
以
強
調
道
成
肉
身
的
真
實
性
。
【
註
五
】
雖
說
所
制
定
的
這
些
條
例
其
自

身
無
關
的
宏
旨
，
但
在
感
覺
與
習
慣
上
，
卻
很
足
以
加
深
東
西
教
會
之
裂
痕
。

    

到
了
第
七
世
紀
，
東
方
帝
國
的
氣
勢
顯
然
日
趨
沒
落
，
不
過
第
八
世
紀
剛
一
開
頭
，
又
出
了
一
位
賢
能
中
興

之
主
，
即
匯
區
同
胸
人
同
壓
目
泄
（L

。1
1

1
，計口。
工sau

江
貿
七
一
七
�

七
四0

）·

以
其
軍
事
與
政
治
的
才

能
，
使
帝
國
壽
命
得
以
苟
延
殘
喘
。
他
既
以
專
制
為
尚
，
所
以
他
想
以
猶
斯
提
念
的
方
法
統
治
教
會
。
他
發
動
一

項
潔
淨
教
會
，
怯
除
迷
信
之
運
動
，
強
制
施
行
，
禁
止
尊
敬
宗
教
圖
像
。
反
對
在
崇
拜
中
用
圖
像
（
工co

視

）
並

不
自
同
歐
始
，
但
他
卻
用
這
運
動
來
達
成
他
統
一
帝
國
的
目
的
，
他
的
目
的
是
要
成
為
教
會
之
主
宰
。
按
教
會
已



亨
有
很
多
免
稅
權
，
尤
以
修
道
院
為
然
，
不
納
稅
，
不
當
兵
，
不
作
官
。
當
然
听
謂
「圖
像
之
爭
」
（
才
。g

江
韶
總c

co
n

tro
ve

rsy

）
的
意
義
比
這
更
深
入
。
在
陲
膿
腦

一部
份
地
方·

包
括
利
歐
三
世
的
故
鄉
『
受
東
方
影
響i{lj

輕

視
物
質
世
界·

要
求
一
個
靈
性
化
的
宗
教
。
在
一些
教
派
中
如
摩
泥
廠
（
參
第
一
匕
四
頁
）
和
保
羅
派
（
參
第
．二

匕
四
頁
）
這
種
態
度
是
基
於
清
晰
的
束
方
二
元
論
。
在
另
一方
面
，險
隊
廠
相
同
廠
看
尊
敬
圖
像
就
是
拜
偶
像
。

田
風
的
軍
隊
中
不
乏
來
自
這
種
種
教
派
之
新
兵
，
他
想
引
他
們
加
入
教
會
，
他
也
想
消
滅
修
道
士
的
勢
力
，
他
們

早
提
倡
尊
敬
圖
像
最
力
者
。
並
且
他
又
想
得
到
過
激
的
基
督
一
性
派
的
合
作

，
這
一
派
的
觀
點
自
然
是
反
對
圖

燉

既
然
神
性
不
能
受
拘
東
，
而
基
督
的
人
性
又
只
是
洛
各
田）的
被
動
上
具
，
且
最
後
被
它
所
吸
收
，
所
以
耶
穌

基
督
真
正
的
實
體
不
能
用
圖
像
來
表
明
。

    

廢
除
圖
像
就
是
要
逐
漸
著
重
皇
帝
的
像
。
困
岡
這
樣
表
示
了
他
對
統
一
帝
國
的
理
想
。
教
會
應
該
祇
管
抽
象

的
事

，
帝
國
和
皇
帝
應
被
視
為
基
督
教
界
的
具
體
寶
質
。
這
種
概
念
是
受
了
極
端
的
俄
利
根
田
〕想
影
響
，
而
注
意

絨
潔
的
靈
之
理
性
及
屬
天
的
世
界
，
把
這
個
理
性
及
屬
天
的
世
界
作
為
教
會
的
正
確
領
域
。
圖
像
並
不
是
一
條
到

達
勿
慧
世
界
的
扶
梯
，
反
而
是
阻
礙
了
達
到
智
慧
世
界
之
路
。

    

七
二
五
年
同
蠍
下
八。教
會
不
得
在
崇
拜
中
用
圖
像
。
結
果
惹
起
宗
教
界
的
叛
變
。
修
道
七
與
民
眾
均
拒
絕
遵

行
渲
命
令
，
一
方
而
因
為
他
們
尊
敬
圖
像
，
一
方
面
也
是
因
為
他
們
主
張
教
會
自
由
，
不
受
政
權
束
縛
。
利
歐
為

育
施
其
命
令
，
不
惜
動
用
軍
隊
。
在
多
數
地
方
這
種
命
令
行
通
了
。
但
儀
厭
同
相
距
太
遠
，
鞭
長
莫
及·

在
那
一畏

            

第
三
期

帝
國
教
會

二
六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一一六
二

教
宗
與
民
眾
都
不
遵
照
他
的
命
令
。
且
在
教
宗
＄貝
鉤
利
三
世
（
七
三
一
�

七
四
一
）
領
導
下
，
於
匕
三
一
年
開

了
一
次
囉
馬
會
議
，
將
一
切
反
對
圖
像
的
人
革
除
教
籍
。
為
報
復
起
見
，
皇
帝
把
全
部
西
西
里
以
及
凡
他
所
管
轄

的
廉
氏
翩
地
方·

都r

小
受
教
宗
管
理
。
同
歐
的
兒
子
稱
康
降
甌
付
五
世
（
七
四
○
�

七
七
五
）·

雖
有
才
能·

亦
頗
專
制
，
用
更
劇
烈
的
手
腕
，
秉
承
他
父
親
遺
志
，
於
七
＝

j,’.
l]F

l

年
，
在
啦
發
坦
丁
堡
召
開
了
一
次
會
議
，
廢
棄

圖
像
，
實
施
他
統
治
教
會
的
威
權
。
這
次
會
議
認
為
圖
像
馴
把
人
的
心
靈
從
祟
拜
崇
高
的
上
帝
，
降
為
崇
拜
低
下

物
質
化
的
受
造
物
騙
。
教
宗
於
這
次
掙
扎
中
，
乞
援
於
肚蒲
院
人·

以
後
永
久
與
束
儸
馮
帝
國
皇
帝
脫
離
關
係
。

雖
然
，
自
慷
降
陌
汙
六
世
（
七
八0

�

七
九
七
）
登
位

因
為
母
后
愛
任
依
（工

re

？。）
是
個
主
張
用
像
的
人·

他
因
受
母
后
的
馴
使
，
變
更
其
政
策
。
於
七
八
匕
年
下
詔
舉
行
第
七
次
大
會
於
尼
西
亞
，
按
照
希
臘
教
會
計
算
，

這
次
會
議
是
最
後
一
次
會
議
。
出
席
會
議
的
有
教
宗
代
表
。
大
會
議
決
，
所
有
圖
像
，
十
字
架
以
及
瞄
音
書
等
『

均
當
受
相
當
的
尊
敬
，
不
消
說
，
尊
敬
並
非
真
正
的
崇
拜
，
祇
有
神
性
配
受
崇
拜
？·

－⋯
對
圖
像
所
表
尊
敬
，
乃

尊
敬
圖
像
所
代
表
的
，
凡
向
圖
像
致
敬
的
，
即
向
它
們
所
代
表
的
對
象
致
敬
．】
。
【
註
六
】
在
會
議
致
皋
帝
的
信

上
，
說
明
認
可
圖
像
是
有
根
據
的
，
因
基
督
是
『
真
人b

而
一幢
（。
書
所
說
的
是
真
正
歷
史
性
的
事
件
。
所
以
說
神

性
並
不
遠
離
物
質
世
界
這
個
原
理
是
得
勝
了
，
正
如
在
道
成
肉
身
中
，
物
質
世
界
能
成
為
達
到
上
帝
之
途
徑
。

    

在
熱
烈
擁
護
圖
像
崇
拜
的
人
中

·

有
一位
隊
馮
他
的
喲
嚇
（
古hn

魚
。
。ma

s

。
。
七
○
○
？
�

匕
五

三
？)

，
此
人
乃
古
代
東
方
教
會
後
期
神
學
家
中
最
受
人
批
崇
者
。他
生
於
隊
馮
隨
賊·

故
稱
沃
候
他
喲
瀚
。他



的
父
親
雖
在
同
教
國
中
作
高
官
，

鄰
近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撒
巴

（
卯
．

沐pO
W

le
d

呢

近 �

卻
是
個
基
督
徒
。

S
?b

。s

）
修
道
院
他
雖
承
襲
了
他
父
親
的
官
職
，
但
不
久
便
辭
官
潛
修
，
入
了

。
他
的
主
要
著
述
知
識
的
泉
源

（
冷為田he

 
F

o
u

n

計

a
i

＃
。f

，
是
一
部
集
東
方
神
學
之
大
成
的
偉
著
。
鬥
註
七
】
這
部
著
述
極
少
創
作

，
大
都
是
由
前
代
作

家
中
摘
集
而
成
，
可
謂
門
述
而
不
作
』
，
惟
所
編
條
理
清
晰
，
符
合
邏
輯
，
所
以
後
人
稱
約
翰
為
希
臘
教
會
的
神

學
大
師·
十
二
世
紀
中
該
書
且
有
拉
丁
文
譯
本·

所
以
西
方
經
院
哲
學
也
受
了
它
的
影
響
。
他
的
哲
學
淵
源
於
亞

口
嘶
侈
聽
主
義·

而
又
深
染
有
漸
匯
隨
圖
卞
義
色
彩
。對
於
基
督
論
問
題
他
取
同
匡
隱
廝
立
場
（
參
上
一段
）,

把
麵
境
鰍
結
經
用
嘔
同
龐
的
觀
點
去
解
釋
。
他
看
基
督
之
死
為
向
上
帝
所
獻
的
祭·

不
是
償
還
與
魔
鬼
的
贖
價
。

他
看
聖
餐
全
然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和
血
，
不
是
由
於
變
質
而
成
，
乃
是
由
於
聖
靈
所
作
成
的
神
妙
變
化
。

    

伏
臨
陋
喲
驗
集
東
方
神
學
大
成
之
後·

東
方
神
學
至
是
已
）．嘆
觀
止
矣
』·

直
到
近
代
是
少
有
進
展
。
東
正

教
會
堅
守
教
父
時
期
的
【．神
聖
傳
統
』
，
其
田）想
及
崇
拜
均
受
古
教
父
之
精
神
所
左
右
。
雖
然
在
神
學
上
少
有
進

展
，
但
宗
教
的
活
力
卻
表
現
於
其
他
方
面
。
在
基
督
教
神
祕
主
義
的
圈
子
裹
，
東
方
之
寂
靜
派
（
川e

。yC
h

a
s

鄴
參

第
三
七
三
頁
）
代
表
嶄
新
而
又
具
創
造
性
的
路
線
，而
其
後
來
最
值
得
稱
述
的
成
就
，則
是
形
成
了
俄
國
屬
靈
派
，

對
基
督
受
苦
及
謙
虛
性
有
深
刻
的
瞭
解
。

L

註
一
】
：
艾
雅
，
第
六
六
一�
六
六
二
頁
。

第
．一一期

帝
劉
教
會

二
一登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鬥
註
二1

：
同
上

，
第
六
六
二
�
六
一j＼
四
頁
。

t

註
三
】
：
同
上
，
第
六
六
四
，
六
六
五
頁
。

【
莊
四1

：
同
上
；
第
六
六
五I

六
七
二
頁
。

【
註
五1

：
同
上
，
第
六
七
三
�
六
七
九
頁
。

［
註
六
】
：
同
上

，
第
六
九
四
�
六
九
七
頁

。

［
註
七1
：
知
識
的
泉
源
分
作
三
部
分
，
第
三
部
名llJl－
「
正
統
信
仰
闡
詳
」

          
第

一
部
第
八
卷
）
第
三
○
三
�
五
二
六
頁
。

第
十
二
段

教
會
憲
章
的
發
展

二
六
四

。
參
東
方
教
父
選
集

n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杗
成

    

自
基
督
教
定
為
國
教
後
，
皇
帝
便
實
際
上
可
向
教
會
施
行
威
權
。
到
了
猶
斯
提
念
時
代
。
皇
帝
還
自
動
的
宣

布
了
甚
麼
是
健
全
的
教
理
，
又
將
教
會
行
政
規
條
定
了
一
個
大
概
。
［
註
一
】
教
會
中
高
級
職
位
，
尤
其
在
東
方

教
會
中
，
都
由
皇
帝
任
命
。
但
這
種
權
柄
，
連
猶
斯
提
念
那
樣
大
權
獨
攬
的
皇
帝
也
感
覺
到
有
限
制
的
必
要
，
即

必
須
經
過
教
會
所
召
開
會
議
說
明
信
仰
和
規
定
行
政
的
律
例
，
然
後
這
種
皇
權
才
為
教
會
所
認
可
。
在
皇
帝
批
准

這
些
大
會
議
所
通
過
的
決
議
案
後
，
傳
講
異
端
使
是
犯
法
，
這
限
制
了
基
督
教
的
田〕想
自
由
。
無
論
對
教
理
發
表

意
見
，
或
對
教
會
事
務
行
使
職
權
，
當
時
主
教
們
，
例
如
康
士
坦
丁
堡
的
主
教
，
一
定
是
在
感
受
東
縛
。
雖
說
也



有
不
少
的
事
例
證
明·

教
宗
也
時
常
感
受
到
皇
帝
威
權
的
壓
力
，
但
因
義
大
利
根
距
遙
遠·

控
制
，
因
這
緣
故·

教
宗
處
境
頗
好
（
參
第
二
一
七
至
二
一
八
頁
）
。

自
第
三
世
紀
以
來·

主
教
職
權
日
漸
增
大
，
成
為
地
方
教
會
行
政
的
樞
紐
。

職
，
而
且
教
會
職
員
薪
俸
也
由
他
們
發
給

員
不
得
由

一
教
區
徹
出
。

限
阿
會
議
（
三
四
一
）
的
決
議
，
省
主
教
『
位
居
諸
主
教
之
首

可
』
。

按
照
泥
哂
隘
第
一次
大
會
的
規
定·

不
得
主
教
許
可·

任
何
聖
職
人

曰
，
稱
為
省
主
教

（
膩e

trO
P

o

江
戶古
）
，
按
照
安

⋯
⋯
其
他
主
教
如
有
特
殊
行
動
，
須
先
得
他
許

【
註
二
】
在
每
一
行
省
會
中
作
主
教
的
，

【
註
三
】
照
古
例
所
開
的
地
方
會
議
，
即
商
討
行
省
問
題
的
會
議
，
逐
漸
盛
行
，
第
一
次
尼
西
亞
大
會
規

定
每
年
須
開
兩
次
這
樣
的
會
議
。

方
，
它
的
發
展
約
較
晚
半
個
世
紀

，
且
因
教
宗
的
壓
迫

，
它
在
義
大
利
的
發
展
頗
受
限
制

這
樣

一
來
，

【
註
四
】
到
了
四
世
紀
中
葉
，
這
種
省
會
議
制
已
普
遍
通
行
於
東
方
。
但
在
西

部
，
西
斑
牙
以
及
高
盧
，
它
的
勢
力
頗
為
伸
張
。

的
權
勢
在
省
主
教
制
尚
未
成
立
之
前
早
就
穩
固
了

三
八
一
年
）
、
亞
力
山
太
、

在
省
主
教
之
上
有
各
大
都
會
的
主
教
長
（Pa

tria
rch

)

，
他
們

。
這
些
主
教
長
所
在
的
都
會
為
：
羅
馬
、
康
士
坦
丁
堡
（
約
自

安
提
阿
，
四
五
一
年
後
還
有
耶
路
撒
冷

    

陣
法
岸
陸
把
聖
職
人
員
定
為
特
權
階
級

稅
減
少
起
見
，
禁
止
富
有
資
產
的
人
充
當
聖
職
，
免
納
一
切
公
家
糧
稅
（
一一一
一
九
）

雖
說
奴
隸
階
級
當
聖
職
者
為
各
處
教
會
所
不
歡
迎

。

第
三
期

帝
國
教
會

皇
帝
威
權
難
於
有
效

他
們
不
但
有
權
封
立
其
他
聖

。
不
過
在
義
大
利
北

。
【
註
五
】
但
政
府
為
防
國

，
祇
准
那
些
『
有
少
數
財
產
者
』
受
職
（
三
二
六
）
。
【
註
六
】

在
東
方

，
四
八
四
年
且
為
皇
帝
哲
諾
下
令
禁

二
六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二
六
六

止
，
結
果
大
多
數
的
聖
職
人
員
都
是
出
身
於
小
康
之
家
，
其
所
受
的
教
育
極
少
。
當
然
其
中
也
有
例
外
，
像
安
波

囉
膽
鄘
樣
身
出
名
門·

才
高
智
睿
而
獻
身
於
聖
職
的
人
也
是
有
的·

可
見
這
種
阻
攔
並
非
不
可
以
克
勝
的
。
身
受

聖
職
的
人
，
至
少
那
些
受
有
高
級
聖
職
的
人
，
不
應
該
兼
作
任
何
世
俗
漁
利
的
職
務
，
這
種
輿
論
早
就
見
之
於
教

會
中·
後
來
卻
益
見
增
強
。
到
了
四
五
二
年
時

，
皇
帝
瓦
倫
提
尼
安
三
世
（衫ale

n

。

in
ia

翅
工H

工
）
特
意
下
令
禁

止
。
但
聖
職
階
級
既
屬
專
任
，
他
們
的
給
養
問
題
從
而
擴
大
了
起
來
。
古
代
教
會
僅
由
信
眾
自
由
獻
捐
，
到
了
此

時
費
用
沽
繁
，
教
會
收
入
端
賴
富
有
教
友
所
捐
獻
或
遺
贈
與
教
會
的
地
產
，
這
些
地
產
的
管
理
權
則
操
之
於
主
教

之
手
。照
教
宗
除
障
匯匯
（卯
。1

1

亂
。
四
六
八
�

四
八
三
）所
立
規
條·

教
會
收
入
應
均
勻
分
配
為
四
種
用

途··

一份
歸
主
教
；
一
份
歸
其
他
職
員
；
一
份
作
教
會
經
常
費
；
一
份
救
濟
窮
困
。

    

聖
職
人
員
應
該
在
道
德
上
作
信
眾
的
榜
樣
，
這
是
很
自
然
的
一
種
心
理
感
覺
。
在
很
早
的
時
候
，
獨
身
主
義

在
教
會
中
便
受
人
推
祟
，
目
為
高
級
聖
潔
生
活
。
在
這
一
點
上
，
西
方
教
會
較
之
東
方
尤
為
認
真
。
照
教
宗
利
歐

一
世
的
生
張
，
連
副
執
事
也
不
可
娶
妻
。
鬥
註
七
】
不
過
把
這
條
禁
令
普
遍
的
行
之
於
聖
職
界
，
在
西
方
教
會
中

要
等
到
幾
個
世
紀
之
後·

惟
東
方
教
會
通
行
於
今
日
的
規
例·

早
於
匯
嘶
限
隱
時
代
已
經
成
立
了·

按
照
這
項
規

例
，
獨
身
主
義
僅
限
於
主
教
，
至
於
主
教
以
下
的
聖
職
人
員

，
得
於
受
職
之
先
結
婚

。
這
種
規
例
雖
說
也
有
優

點
，
但
也
有
很
大
缺
點·

因
為
在
這
種
限
制
下·
聖
職
人
員
無
升
任
主
教
之
可
能·

主
教
之
人
選
祇
能
於
修
道
士

中
求
之
。



    

當
主
教
權
集
中
擴
展
的
時
候
，
鄉
村
教
會
以
及
大
都
市
中
許
多
地
方
教
會
也
生
長
蓬
勃
起
來
了
，
於
是
每
一

鄉
村
或
城
市
地
方
教
會
不
得
不
有
一
位
長
老
負
責
主
持
，
從
此
長
老
的
職
任
在
教
會
中
漸
形
重
要
。
但
在
多
數
地

域
中
，
這
些
地
方
教
會
仍
然
隸
屬
於
一大
城
市
教
會
，
由
一
位
主
教
主
持
二
這
並
不
算
是
許
多
教
會
；
到
了
第
六

世
紀
的
時
候
，
教
區
制
始
在
砝
國
初
露
頭
角
。
在
那
一畏
每
一地
方
教
會
的
收
入
三
分
之
二
歸
負
責
神
甫
（長
老
）,

其
餘n

lJ
歸
主
教
。

    

當
初
因
異
教
徒
要
求
加
入
教
會
者
蜂
擁
而
至
，
故
不
得
不
注
重
慕
道
友
制
。
在
被
接
納
為
慕
道
友
時
，
通
常

以
劃
十
字
架
及
按
手
在
頭
上
為
記
號
，
當
眾
受
了
這
種
記
號
的
人
，
大
家
都
以
為
是
加
入
了
教
會
作
教
友
，
對
於

真
正
受
洗
往
往
延
到
很
後
。
及
至
基
督
教
在
一
地
方
經
過
了
好
些
世
代
，
居
民
歷
代
相
沿
的
作
了
基
督
徒
，
而
且

在
西
方
教
會
中·

噢
活
嘶
匡
所
講
受
洗
可
得
重
生
恩
典
的
教
理
漸
漸
傳
佈
開
，
這
種
半
路
態
度
便
終
止
了
。
全
部

居
民
既
是
掛
名
的
基
督
徒
，
則
慕
道
友
制
便
失
掉
其
意
義
了
。

    

在
這
時
期
中
，
對
於
與
洗
禮
有
關
的
禮
儀·

東
方
與
西
方
教
會
之
聞
發
生
了
異
議
。
前
面
已
經
說
過
（
參
第

一
五
三
頁
）·

在
際
陸
限
時
代·

正
式
施
行
洗
禮
之
後·

又
要
行
休
油
和
按
手
的
禮·

以
示
接
受
聖
靈·

當
待
土

浪
時
代
，
洗
禮
與
按
手
禮
均
須
主
教
施
行·
但
如
有
必
要
時·

任
何
基
督
徒
均
可
施
行
洗
禮
（
參
第
一
五
四

頁
）
。
後
來
教
會
發
展
開
了
，
無
論
在
東
方
或
西
方
教
會
中
，
照
例
均
由
長
老
施
行
洗
禮
。
至
於
其
他
兩
種
連
帶

的
禮
�

抹
油
禮
和
按
手
禮
�

東
西
教
會
主
張
不
一
。
東
方
以
抹
油
禮
為
重

，
此
禮
雖
准
長
老
施
行

，
但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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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六
八

抹
之
油
則
須
主
教
為
之
祝
聖
，
直
到
今
日
仍
沿
此
例
。
西
方
則
把
按
手
禮
看
得
極
其
重
要
，
以
為
祇
有
主
教
可
行

此
禮
，
【
註
八
】
因
為
他
是
使
徒
的
繼
承
人
。
所
以
在
西
方
，
後
來
將
按
手
禮
與
洗
禮
分
開
舉
行
。
因
為
要
等
持

主
教
來
臨
方
可
舉
行
此
禮
，
所
以
『
堅
振
禮
』
多
半
在
受
洗
之
後
若
干
時
方
得
施
行
，
至
於
受
堅
振
禮
的
年
齡
問

題
，
這
在
西
方
教
會
中
還
要
等
候
好
些
年
月
方
有
規
定
。

r

註

一
】
：
例
如
：
艾
雅

，
第
五
四
二
，
五
五
五
頁
。

【
註
二
］
：
艾
雅

，
第
三
六

一
頁
。

鬥
註
三1

：
同
上

，
第
三
六
三
頁
。

t

註
四
】
：
同
上

；
第
三
六
○
頁

。

鬥
註
五1

：
同
上
，
第
二
八
三
頁
。

［
註
六
】
：
同
上
，
第
二
八
○
頁
。

［
註
七
】
：
利
歐
一
世
書
信
集
，
第
十
四
函
五
節
。

r

註
八
」
：
徒
八1

4-
1

7

。

    

第
十
三
段

公
眾
崇
拜
與
教
會
節
期

當
第
四
第
五
世
紀
時·

所
謂
公
眾
崇
拜
純
然
是
一
種
祕
密
訓
練
（
曰
玲i

他
甘a

彎
貴
乙
性
質
，
听
謂
祕
密



諷
練
，
大
概
是
淵
源
於
當
時
的
神
祕
宗
教
。
其
起
源
可
上
溯
至
第
三
世
紀
。
因
為
受
了
這
些
宗
教
的
影
響·

教
會

祟
拜
分
兩
部
份
舉
行
。
第
一
部
份
是
不
公
開
給
慕
道
友
及
普
通
人
的
，
其
中
包
括
誦
讀
聖
經
，
唱
詩

講
道
，
禱

告
。
第
二
部
份H

l1

為
真
正
的
基
督
教
奧
祕
，
祇
有
受
過
洗
禮
的
人
可
以
參
加
。
在
這
一
部
份
崇
拜
中
，
以
主
的
晚

餐
為
登
舉
造
極
，
信
經
與
主
禱
文
亦
包
括
在
中
，
未
受
洗
的
人
不
得
參
與
。
到
了
第
六
世
紀
，
慕
道
友
制
無
形
取

消
了
，
因
為

一
切
民
眾
均
在
無
形
之
中
成
了
基
督
徒
，
這
種
以
崇
拜
為
祕
密
訓
練
的
觀
念
亦
隨
之
消
滅
於
無
形
。

    

在
主
日
公
開
的
崇
拜
中·

以
誦
讀
聖
經
開
始·

其
間
雜
以
詩
喘
歌
唱
。
誦
讀
聖
經
通
常
分
為
三
部
：
一部
為

先
知
書·
即
港
喲
．？
一部
為
書
信
；
一部
為
福
音
。
這
三
部
錯
綜
編
選·

期
於
各
主
日
中
將
全
部
聖
經
讀
完
。在

特
別
節
期
當
中
，
以
誦
讀
適
合
節
期
意
義
之
經
文
為
宜
，
省
去
不
適
合
的
部
分
。
到
了
第
四
世
紀
之
末
，
又
有
所

謂
徑
課
《gC

ti

呂a
ri
露
）
之
編
訂
。
當
亞
流
學
說
風
起
雲
湧
時
，
歌
詠
頌
詩
之
風
盛
行
，
歌
詠
詩
篇
大
為
減
少
，

到
了
米
蘭
主
教
安
波
羅
修
時
代
，
這
種
歌
詠
頌
詩
的
習
尚
在
西
方
教
會
中
大
具
成
效
。

    

在
第
四
世
紀
後
期
與
第
五
世
紀
初
期
一
段
時
期
中
，
古
代
教
會
出
了
許
多
大
宣
道
者
，
為
任
何
其
他
時
期
所

不
及
。
在
東
方
聲
譽
最
為
顯
赫
的
有
：
陣
隊
康
嘶
的
障
胸
同
、
矚
陸
侈
喉
、
而
啞
防
汕
大
的
嘔
同
囉

·

在
西
方

有
：
陵
陂
龐
膽
、
噢
咕
廝
付
、
和
同
歐
」
匯

。
這
班
人
講
道
雖
以
闡
明
經
義
為
主·

但
對
於
日
常
生
活
也
有
很
明

顯
的
教
訓
。
他
們
所
用
的
語
言
聲
調
都
是
極
富
於
形
容
修
飾
的
，
聽
道
的
人
每
至
心
悅
誠
服
時
則
鼓
掌
表
示
。
雖

說
這
一
派
講
道
如
此
高
明
，
甚
至
可
說
他
們
講
道
藝
術
之
造
詣
已
臻
前
無
古
人
的
境
地
，
然
而
講
道
這
件
事
在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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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七
○

時
並
不
普
通
，
在
許
多
鄉
村
教
會
中
，
甚
至
在
許
多
大
小
城
市
教
會
中
，
聽
人
講
道
不
是
常
有
的
事
。
在
講
道
前

後
須
行

一
種
儀
文
禱
告
。
為
各
色
人
等
代
禱
後
，
又
為
他
們
祝
一稱
，
假
如
主
教
在
場
，
這
種
祝
福
是
歸
主
教
施
行

的
，
祝
福
之
後
，
未
受
洗
的
人
退
出
會
堂
。

    
緊
接
公
開
崇
拜
後
所
舉
行
的
，
為
最
神
聖
崇
拜
，
即
聖
餐
。
對
於
聖
餐
，
東
西
教
會
均
以
為
基
督
降
臨
於
聖

餐
中
，
是
由
於
上
帝
的
權
能
所
行
的
神
蹟
，但
此
一
神
蹟
始
於
崇
拜
中
的
那
一
部
分
，Hl］
東
西
教
會
意
見
不
同
。
按

東
方
教
會
的
見
解
，
神
蹟
成
於
聖
餐
餅
酒
祝
禱
（E

么
州lesis

）
中
。
在
祝
禱
中
，
祈
求
聖
靈
降
臨
改
變
了
那
經
過

祝
禱
後
的
物
質
；
西
方
教
會
的
一
般
見
解
則
不
同
，
他
們
以
為
聖
餐
的
神
蹟
自
誦
讀
經
文
所
說
設
立
聖
餐
的
話
開

始
，
讀
至
基
督
所
說
啊
這
是
我
的
身
體
⋯
⋯
這
是
我
的
血
所
立
的
新
約
－』
一
語
，
全
部
神
蹟
便
告
成
功
。
根
據
汝

撒
的
貴
鉤
利
與
亞
力
山
太
的
區
利
羅
意
見
，
晚
餐
是
神
成
人
身
的
重
演
，
正
如
基
督
從
前
一
次
降
世
與
人
身
肉
體

聯
合
為

一
，
訑
也
與
聖
餐
中
餅
酒
二
物
聯
合
為
一
。
聖
餐
是
一
種
獻
祭
，
同
時
又
是
一
種
團
契
交
通
。
注
重
此
一

方
面
或
彼
一方
面
，
都
是
可
能
的
。
東
方
教
會
注
重
團
契
交
通
的
方
面
，
把
聖
餐
看
為
賜
人
生
命
的
一大
奧
妙
，

領
受
聖
餐
的
人
領
受
了
主
的
身
體
和
血
，
可
以
變
化
他
的
生
命
，
至
少
他
的
生
命
就
有

一
部
分
變
成
了
上
帝
的
生

命
，
漸
漸
造
成
永
遠
不
死
聖
潔
無
罪
的
生
命
。
這
種
見
解
與
東
方
教
會
所
講
得
救
的
道
理
是
相
合
的
。
西
方
教
會

也
不
否
認
這
種
見
解
，
反
而
極
力
主
張
。
但
西
方
教
會
以
為
人
之
得
救
首
在
與
上
帝
發
生
正
當
的
關
係
，
因
此
，

西
方
教
會
也
注
重
聖
餐
中
獻
祭
一方
面
的
意
義
，
以
為
上
帝
祇
能
恩
待
那
些
蒙
基
督
捨
身
獻
祭
的
人
。
西
方
教
會



思
想
究
不
如
東
方
教
會
那
樣
易
於
受
神
祕
主
義
的
薰
染
。
大
致
說
來
，
東
方
教
會
舉
行
聖
餐
趨
向
於
神
祕
化
＂
好

像
那
永
遠
屬
神
的
生
命
，
在
賜
人
生
命
的
精
力
中
，
把
它
自
己
顯
現
出
來
。
祝
聖
的
神
祕
色
彩
，
在
第
五
世
紀
乃

用
一
層
紗
在
儀
式
最
莊
嚴
的
部
分
時
遮
住
聖
壇
來
表
示

。
到
第
八
世
紀
又
廢
棄
了
這
辦
法
，
而
代
之
以
圖
像
罩

(
-co

n
o

sta
s二

）
，
即
一
種
慕
罩
以
遮
住
圖
像
懸
掛
於
其
中
的
聖
壇
，
這
是
隨
徹
陶
教
會
的
特
色
。
神
甫
在
幕
罩

之
後
舉
行
『
令
人
敬
畏
的
奧
祕
』
，
而
執
事
站
在
外
面
領
導
會
眾
作
各
種
崇
拜
與
禱
告
。

    

除
了
主
日
崇
拜
以
外
，
又
通
行

一
種
每
日
簡
易
崇
拜
，
後
來
普
遍
的
發
展
而
成
每
日
早
晚
崇
拜
。

    

復
活
節
與
五
旬
節
（
聖
靈
降
臨
節
）
早
就
有
了
，
它
們
在
教
會
中
為
最
大
的
節
期
，
遺
守
甚
為
熱
烈
。
在
復

活
節
以
前
，
有
四
十
天
齋
戒
日
期
，
稱
為
大
齋
期
（
；
牌
）
，
不
過
東
西
兩
教
會
對
於
日
期
之
計
算
各
有
不
同
。

但
羅
馬
計
算
法
終
於
通
行
於
西
方
教
會
，
直
到
今
日
。
復
活
節
前
的
一
週
稱
為
聖
週
，
有
各
種
齋
戒
懺
悔
的
表

示
，
直
到
復
活
節
日
歡
樂
之
來
臨
。
第
四
世
紀
，
遵
守
升
天
節
之
風
已
普
遍
流
行
。
在
這
時
期
中
，
教
會
中
加
入

的
主
要
節
期
是
顯
現
節
（E

甘
咨
合y
）
及
聖
誕
節
，
其
歷
史
則
仍
然
不
詳
。
最
早
紀
念
救
主
降
世
在
五
月
，
卻
是

有
一點
證
據
，
但
第
四
世
紀
初
期
東
方
教
會
卻
在
每
年
一
月
六
日
紀
念
耶
穌
受
洗
及
降
生
。
這
日
期
與
啞
防
汕
阮

冬
至
日
異
教
的
水
節
（
儀
式
注
重
一水
的
祝
福
與
洗
禮
）
，
以
及
在
阿
庸
（
沐ore

）
殿
中
慶
祝
新
慶
險
出
生
的
異
教

節·

並
不
是
毫
無
關
連
。
我
們
更
知
道
在
啞
由
汕
汰
有
儲
陽
底
巳
盾
隨
鵑
一
派·

早
在
二
世
紀
即
以
一月
六
日
視

為
基
督
受
洗
日
。
根
據
他
們
馴
嗣
子
說
訕
的
基
督
論
，
受
洗
也
就
是
救
贖
主
神
聖
生
命
的
誕
生
。
無
論
如
何
，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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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一七
一

方
正
統
教
會
普
遍
遵
守
一
月
六
日
為
耶
穌
降
生
及
受
洗
之
日·

『
顯
現
節
』
指
上
帝
在
這
些
事
中
自
顯·

在
啞
咪

尼
亞
人
中
直
到
今
日
仍
以
這
日
為
惟
一
的
「
聖
誕
節
」
。

    

第
四
世
紀
之
初
，
西
方
確
定
以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為
基
督
降
生
節
期
。
其
由
來
部
份
是
由
於

一
般
意
見
以
為

宇
宙
萬
有
被
造
於
春
分
之
日
，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
由
此
而
推
想
，
一
個
新
創
造
的
開
始
，
即
神
成
肉
身
的
開
始
，

亦
必
在
春
分
之
日
，
即
童
女
懷
孕
的
日
期
，
依
通
常
懷
孕
時
期
算
來
，
則
基
督
降
生
必
在
冬
至
之
日
，
即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月
。
或
許
還
有
更
重
要
的
影
響
力
，
這
日
是
日
神
（S

。l

甘
亂ctU

s

）
的
大
節
期

，
慶
祝
光
明
勝
過
黑
暗

及
冬
至
後
日
光
的
延
長
。
在
第
四
世
紀
中
，
把
基
督
看
作
太
陽
神
，
公
義
的
太
陽
，
這
觀
念
是
很
普
遍
的
，
又
加

以
康
士
坦
丁
對
於
主
日

（Su

婦da

喊
即
太
陽
之
日
）
的
規
定
（
參
第
一
八
三
頁
）
，
與
他
視
太
陽
神
為
其
家
族

的
守
護
神
，
不
是
沒
有
關
係
的
。
無
論
如
何

，
第
四
世
紀
之
初

，
東
方
及
西
方
分
別
興
起
慶
祝
顯
現
節
及
聖
誕

節·

各
不
相
關
。
最
後
（
在
第
四
第
五
世
紀
之
間
）
，
東
西
教
會
也
採
取T

對
方
的
節
期
，
除
隴
隱
啞
外
，
聖

誕
節
是
紀
念
耶
穌
降
生
的
節
日
，
東
方
注
重
顯
現
節
為
耶
穌
受
洗
的
節
日
，
西
方
則
把
顯
現
節
特
別
連
繫
到
基
督

向
博
士
們
顯
現
。
今
日
聖
誕
節
的
分
贈
禮
物·
部
份
起
源
於
囉
臨
庭
鄘
廓
同
匪
節
（sa

tu

甘
比
榆
在
十
二
月
十
七

至
二
十
四
日
）
分
贈
禮
物
的
習
俗·

部
分
與
沐
肚
的
陣
呢
咕
肚
（
”·

zictio
la

s
 

o
f

 
M

yr

二
即
演
變
為
後
世
的
聖

誕
老
人S

a

日a
C

la
u

s

）
於
十
二
月
六
日
的
節
期
有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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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殉
道
士
及
其
遺
物
的
尊
敬
，
可
以
溯
源
於
第
二
世
紀
中
葉
。
教
會
經
常
開
會
紀
念
他
們
的
忌
辰
（
參
第

一
四
九
頁

）
。
到
了
康
士
坦
丁
信
教
之
後
，
教
外
民
眾
之
離
開
異
教
而
歸
入
教
會
者
一時
風
起
雲
湧
，
這
種
尊

敬
殉
道
士
之
風
隨
之
大
為
盛
行
。慷
匡
阻
匡
自
己
在
儸
臨
建
築
了
一個
大
禮
拜
堂
紀
念
陂
鵑
。
他
的
母
后
吃
匣

拿
（He

le
p

a
）
親
上
耶
路
撒
冷
朝
拜
，
據
云
，
她
在
那
為
發
現
了
原
有
的
十
字
架
。
時
人
把
從
前
教
會
遭
遇
迫
害

的
時
代
，
視
為
英
雄
時
代
，
而
視
那
些
殉
道
烈
士
為
基
督
的
精
兵
是
很
合
理
的
。
從
前
一般
見
解
，
都
認
許
在
禱

告
與
崇
拜
中
紀
念
殉
道
士
，
第
四
世
紀
之
末
，
一般
信
眾
都
以
為
殉
道
士
在
上
帝
前
代
人
祈
求
，
所
以
人
也
可
以

向
他
們
禱
告
，
【
註
一
】
以
為
他
們
能
保
護
，
醫
治
，
幫
助
那
些
尊
敬
他
們
的
人
。
由
此
興
起
了
一種
通
俗
基
督

徒
，
即
哈
那
克

（
國
。
駕
州
）
所
謂
之
『
次
等
基
督
教
騙
。
在
普
通
民
眾
的
眼
光
中
，
殉
道
士
就
好
像
各
種
異
教

中
所
有
的
神
靈
一
樣
。
除T

殉
道
士
以
外
，
又
將
許
多
著
名
的
修
道
士
、
教
會
領
袖
、
以
及
熱
心
排
除
異
端
的

人
，
相
提
並
論
。
至
於
封
人
為
聖
的
官
樣
條
文
，
在
這
時
期
中
尚
未
編
訂
。
祇
要
普
通
輿
情
認
可
，
便
算
是
列
入

了
乃
聖
乃
神
的
地
位
。
這
樣
被
尊
為
聖
的
聖
徒
，
是
城
市
與
商
旅
的
守
護
神
，
又
能
醫
治
疾
病
。
他
們
是
無
所
不

在
的
，
正
如
耶
柔
米
所
說
：
『
無
論
羔
羊
往
那
裹
去

，
他
們
都
跟
著
禮

。
假
如
羔
羊
是
各
處
同
時
都
在
的
，
那

麼
，
我
們
也
得
相
信
那
些
與
羔
羊
同
在
的
人
各
處
同
時
都
在
。
任
【
註
二
】
他
們
在
這
些
聖
徒
面
前
燃
燈
，
以
示

第
三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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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
一七
四

尊
敬
。
【
註
三
】

    

在
一
切
聖
人
中·

童
女
馮
闈
廣
常
首
屈
一指
。
許
多
敬
虔
的
幻
想
老
早
就
環
繞
著
她·

層
出
不
窮
。
在
慶
任

紐
心
目
中·

她
是
第
二
廈
娃
（
參
一
○
八
頁
）
。
然
而
說
來
也
奇
怪·

要
一直
到
了
第
四
世
紀
，
她
的
地
位
纔

漸
形
顯
著·

至
少
當
時
教
會
中
智
識
階
級
的
情
形
如
此
。
不
過
在
普
通
神
話
中
情
形
有
些
不
同·

例
如
在
旁
經
雕

各
原
始
福
音
書
（
用ro

te
va

n
g

e
liu

m

。f
 

Ja
m

露
）
中
，
早
就
有
了
許
多
論
到
她
的
神
話
。
抱
禁
慾
主
義
的
人
，
例

如
時
汪
浪
與
啞
叻
油
汰
的
庫
同
陸·

都
斷
定
她
是
終
身
童
貞
。
等
到
修
道
主
義
興
起·

童
女
馮
同
啞
便
為
修
道
士

們
奉
為
理
想
。
在
基
督
論
爭
辯
風
起
雲
湧
之
中
，
『
上
帝
母
親
』
之
說
一
致
為
人
公
認
，
限
口
圈
學
說
既
被
推

倒
，
以
弗
所
與
迦
克
墩
會
議
又
先
後
勝
利
，
於
是
馬
利
亞
的
地
位
上
升
至
一
切
被
造
物
中
的
第
一
位

。
自
是
而

後
，
在
一
切
聖
人
中
，
教
會
信
眾
與
領
袖
無
不
將
童
女
馮
同
座
居
第
一
位
。
教
會
的
人
崇
敬
馮
同
啞
很
像
挨
肢
、

技
利
亞
、
與
小
亞
細
亞
民
眾
崇
拜
他
們
的
女
神·

不
過
教
會
所
用
的
方
法
遠
較
他
們
高
尚
。
因
為
馮
同
啞
被
上
帝

所
揀
選
，
成
為
神
成
人
身
的
工
具
，
所
以
她
與
信
徒
更
有
關
係
。
一
切
殉
道
士
或
使
徒
能
為
信
徒
代
禱
，
也
能
保

護
信
徒·

但
因
她
比
他
們
更
為
有
一帳
，
所
以
她
之
保
護
信
徒·

為
信
徒
代
禱
更
有
效
力
。
加
以
嘔
同
囉
對
於
恤
鏡

墩
信
經
特
有
一
番
講
解
，
基
督
一
性
論
又
趨
於
偏
重
基
督
的
神
性
，
輕
忽
訑
的
人
性
，
這
樣
一
來
，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使
基
督
與
人
的
關
係
遠
離
了
，
馬
利
亞
便
成
了
人
類
可
愛
的
同
情
者
。
她
好
像
奪
取
了
她
兒
子
的
地
位
，
變
成

了
神
人
之
間
的
中
保
一般
。



    

天
使
崇
敬
之
風
，
可
溯
源
至
使
徒
時
代
。
【
註
四
】
後
夾
雖
枉
某
種
儲
廝
底
派
別
中
多
有
提
及
，
又
在
隱
同

限
憶
測
推
理
中
，
舉
例
來
說
，
佔
很
重
要
地
位
，
但
要
等
到
第
四
世
紀
後
期
，
天
使
纔
明
顯
地
作
為
崇
敬
的
對

象
。
他
們
不
如
殉
道
上
一樣
固
定
的
易
於
為
一
般
民
眾
心
理
所
了
解
。
在
第
五
世
紀
最
後
二
十
餘
年
中
，
有
以
啞

。巴
古
人
丟
尼
修
（di

月
誠iu

st

口。
＞re
o

p

州
＃。
）
者
為
名·

鬥
註
反
】
編
了
一部
新
隨
肚
圖
性
基
醫
教
神
祕

七
義
的
書
，
後
稱
為
嗎
降
泥
維
浩
（
勿s

？
計
。i

合
荔iu

。
）
，
這
書
一
出·

忠示敬
天
使
之
風
大
為
盛
行
。
在
一
切

下、使
中
，
天
使
長
除
陋
廁
（冢ic

口a

江
）
最
受
人
崇
敬
。離
康
康
阻
口
壓
不
過
數
哩
之
遙
！陳
陸
皿
付
建
了
一個

化
念
米
迦
列
的
禮
拜
堂·

第
五
世
紀
初
期·

在
囉
嗎
也
有
〔一思樣
一
個
禮
拜
堂
。隊
駟
冽
節
（
冢iC

口ae
lm?

）
在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
中
古
時
代
（過
是
西
方
教
會
一
個
最
著
名
的
節
期·

至
於
這
節
期
創
始
於
何
時

R
lJ

無
從
查
考
。

    

前
面
已
說
過
，
尊
敬
聖
徒
遺
物
之
風
早
已
流
行
。
到
了
第
四
世
紀
，
這
種
風
氣
流
行
極
噪
，
所
崇
敬
的
不
但

己
括
殉
道
士
聖
徒
們
的
遺
體
，
而
巨
包
括
人
們
所
認
為
確
實
與
基
督
、
使
徒
、
以
及
教
會
古
聖
有
關
的
物
品
。
這

神
探
用
聖
物
之
風
在
當
時
是
如
何
普
遍
的
流
行
，
可
從
第
七
次
大
會
議
（
七
八
七
）
所
議
定
的
規
條
看
出
來
：
勻

栗 戶《 【趁

此
以
後
，
任
何
主
教
如
在
祝
畢
殿
堂
時
不
用
聖
物
，
即
當
撒
職
，
因
為
他
違
反
了
教
會
遺
傳
的
規
定U

。
【
註

1

與
崇
敬
聖
物
有
密
切
關
係
的R

lJ

為
朝
拜
聖
地
�
保
存
完
好
的
聖
地
很
多·

尤
以
隧
防
聖
地
或
囉
馮
為
最
重

尊
敬
聖
像
之
風
，
始
於
第
三
世
紀
，
很
快
就
引
起
各
方
反
對
，
鬥
註
七
】
然
而
尊
敬
聖
像
之
風
仍
然
進
展
。

第
三
期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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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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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七
六

當
教
會
把

一
些
帝
王
敬
拜
的
方
式
同
化
到
基
督
教
崇
拜
中
而
得
享
安
寧
之
後·

尊
敬
聖
像
乃
更
加
進
展
。
相
信
圖

像
有
真
人
之
效
驗
。
正
如
聖
大
巴
西
流
論
到
帝
王
圖
像
時
所
說
〔．向
畫
像
敬
拜
，
就
是
向
原
來
的
真
人
敬
拜
必
。

【
註
八
】
爭
論
的
結
果
是
前
面
說
過
的
第
七
次
大
會
議
完
全
認
可
尊
敬
的
聖
像
，
定
為
教
會
當
行
之
道
。
（
參
第

二
六
二
頁
。
）
根
據
基
督
徒
一般
輿
情
，
祇
可
用
平
面
圖
像
，
或
用
墨
繪
，
或
用
石
嵌
，
但
不
可
用
彫
刻
的
像
，

並
且
祇
可
用
於
禮
拜
堂
內
。
雖
嚴
格
的
說
來
這
不
是
教
會
的
法
律
，
但
今
日
希
臘
教
會
仍
保
有
這
種
習
慣
。

    

這
種
『
次
等
基
督
教
匕
影
晌
民
眾
宗
教
生
活
極
其
深
徹
，
一
般
修
道
士
也
極
力
贊
成
，
到
第
五
世
紀
中
葉
之

後
，
甚
至
教
會
的
大
領
袖
們
也
不
但
不
設
法
制
止
，
反
而
加
以
推
進
。
無
疑
的
這
種
態
度
為
異
教
徒
大
開
方
便
之

門
，
使
他
們
易
於
信
奉
基
督
教
，
但
同
時
這
也
把
教
會
自
身
大
大
的
異
教
化
了
。

r

註
一
】
：
奧
古
斯
丁
（>

u
g

U
stin

e
》
講
道
集
（se

、mo
n.

）
第
一
五
九
篇
第
一
節
。

【
註
二
】
：
駁
威
吉
蘭
丟
（
斗
〝iQ

st
 

V
ig

ila
n

tiu
s

)

，
第
六
章
。

【
註
三
】
：
同
上
第
七
章
。

t

註
四
】
：
西
二1

8

。

【
註
五
】
：
徒
十
七3

4

。

［
註
六
】
：
教
條
第
七

，
丟
尼
修
的
名
著

，
神
的
名
稱
，天
上
聖
品
等
級
，
和
冥
契
神
學

可
見
之
於
東
方
教
父
選
集



［
往
匕

】

t

註
八1

  

（
基
督
教
麗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
部
第
七
卷
七
九·

二
三
二
頁
）
各

：
參
厄
勒
維
拉
（
口
么
岔
）
議
會
，
教
條
第
三
十
六
，
公
元
三
○
五
年
。

：
論
聖
靈
八de

s

馳ritu
 

S
a

n
cto

）
四
五
章
。

第
十
五
段

西
方
教
會
的
幾
個
特
點

上
述
神
學
思
想
的
發
展
，
雖
說
東
西
教
會
均
曾
共
同
努
力
，
而
對
亞
流
派
學
說
及
基
督
論
的
爭
辯
，

會
在
幾
次
正
式
會
議
上
曾
作
特
殊
的
貢
獻
，
但
帝
國
東
西
教
會
在
神
學
問
題
上

良
（
死
於
二
五
八
）
之
後
，
以
迄
安
波
羅
修
之
世
（
三
四
○
？
�
三
九
七
）,

，
實
各
有
不
同
的
旨
趣
。

西
方
教

自
居
普

西
方
教
會
中
並
沒
有
出
過
什
麼
著

名
的
神
學
領
袖
。
連
坡
阿
帖
的
希
拉
流
（口
禹
颼y

無
勿oit

汙
話
三
○O

?

�
三
〈/＼
七
）
也
不
能
例
外
，
因
為
他
不
是

個
充
分
顯
著
有
創
作
天
才
的
思
想
家
。
希
拉
流
與
安
波
羅
修
二
人
均
精
於
研
究
晞
匯
教
父
遺
著
�
汝
氏
對
於
卹
舶

多
家
三
傑
之
著
述
尤
有
心
得
。
雖
說
待
土
良
因
受
孟
他
努
主
義
薰
染·

聲
譽
頗
受
損
害
，
可
是
他
對
於
名
震

一
時

的
居
普
良
所
施
的
影
晌
確
是
不
小

自
成

一
家
，
別
具
特
性
。

    

帝
國
西
部
對
基
督
教
喜
歡
拿
司
法
的
觀
點
來
看·
這
可
以
際
情
一為
代
表
；
不
像
東
方
教
會
喜
歡
從
哲
學
方

面
去
看
。
這
是
視
福
音
為
一
種
新
的
律
法
。
西
方
教
會
雖
說
同
意
東
方
教
會
所
講
得
救
之
道
，
認
為
人
之
得
救
乃

第
三
期

帝
國
教
會

在
西
方
神
學
田）想
中
雖
說
輸
入
了
不
少
的
晞
陋
的
成
分
。
但
西
方
田〕想
仍
是

二
七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二
七
八

活
把
有
罪
必
死
的
人
變
作
屬
神
的
永
遠
不
死
的
生
命
，
但
這
種
概
念
過
於
抽
象
本
洞
，
不
可
捉
摸
。
西
方
教
會
自

有
的
思
想
，
認
為
人
之
得
救
乃
是
與
上
帝
發
生
正
當
的
關
係
。
所
以
在
際
匡
浪
、
暉
限
以
及
陳
匯
鷹
膽
諸
人
對

於
罪
較
束
方
教
會
有
更
深
的
覺
悟
，
對
於
恩
也
有
更
清
晰
的
概
念
。
在
西
方
，
宗
教
與
人
生
目
常
生
活
的
關
係
，

比
束
方
密
切
得
多
。
在
西
方

，
多
注
重
現
實
的
過
犯
確
實
得
了
赦
免

，
不
像
在
東
方
之
注
重
於
人
性
抽
象
的
變

化
。
西
方
注
重
）制
勝
罪
惡
，
不
大
關
心
於
逃
避
世
界·

脫
離
死
亡
。
在
西
方·

因
為
險
匡
頃
、
倨
陪
限
和
陵
陂
廉

修
一
班
人
對
於
神
學
思
想
的
倡
導
，
把
罪
講
成
人
性
木
原
的
敗
壞
，
這
樣
的
講
法
在
束
方
並
不
顯
著
。
一過
種
對
罪

與
，

@

＼
所
作
的
界
說
，
雖
未
發
展
到
成
熟
時
期
，
但
與
穩
固
的
教
會
組
織
聯
成

一
氣
，
給
予
西
方
教
會
大
有
力
量
管

制
教
友
日
常
生
活·
較
之
東
方
教
會
成
就
更
大
，(

）迫是
無
可
置
疑
的
。
這
些
西
方
教
會
之
特
點
，
都
在
澳
盾
廝
付

著
述
中
結
成
了
果
實
，
總
集
其
大
成
。

        

第
十
六
段

耶
柔
米

    

耶
柔
米
是
古
代
西
方
教
會
可
以
自
豪
的
最
大
學
者
。
約
當
三
四
○
年
娜
氏
生
於
瞇
漁
版
（da

lT
n

a

時i?

）
之
嘶

田
刷
陽
（
卯
江
合
）·

長
而
就
學
隴
嗚·

以
三
〈

/\
0

年
受
洗
於
教
由甬
四
眺
（口i

妒eri?

）
。
他
在
阿
座
席
阿

(

＞
倡ile

ia

）住
過
些
時·

在
運
果
他
認
識
了
奴
非
努
（
悶氏i

倡s?

�
四
一
○
）·

二
人
結
為
朋
友
。
口
氏
就
是
隊

利
根
叢
書
的
譯
述
者
，
也
像
耶
柔
米
一
樣
傾
心
於
修
道
主
義
，
他
在
巴
勒
斯
丁
曾
作
過
修
道
士
。
但
對
於
俄
利
根



的
正
統
田〕想
問
題
，
跟
耶
柔
米
卻
有
不
同
之
見
。
耶
柔
米
有
志
於
博
覽
宗
教
草
書
，
遍
遊
天
下
名
勝
。
自
三
六
六

至
三
七0

年·

他
遍
遊
所
有
城
市
。
以
後
的
三
年
中
他
在
阿
陸
庸
胸
暫
居
。之
後
，他
遍
遊
東
方
而
直
抵
虜
陌

；

在
安
提
阿
他
得
了
大
病
，
病
中
他
相
信
基
督
向
他
顯
現
，
責
備
他
不
該
研
究
古
典
古
書
。
自
是
以
後
他
專
心
研
究

聖
經·

學
習
希
伯
來
文·

在
離
安
提
阿
不
遠
之
處
退
隱
潛
修·

時
為
三
七
三
至
三
七
九
年
。
三
七
九
年
他
在
床
隄

阿
受
了
長
老
之
職
，
然
後
往
康
險
際
塵·

受
業
於
偉
區
險
陲
頃助
同
門
下
。
三j-

＼
二
年
他
在
儸
馮
，
大
受
教
宗

達
馬
蘇

（d
盡a

su

嬰
一六
六
�
三
八
四
年
）
賞
識
，他
在
那
裹
利
用
了
一
切
時
機
宣
講
修
道
生
活
的
功
德
。不
久
，

有
許
多
人
擁
護
他
的
電
張
，
特
別
在
羅
馬
的
高
貴
婦
女
中
；
但
反
對
他
的
人
也
不
少
，
甚
至
在
聖
職
階
級
中
也
有

人
反
對
他
，
因
為
修
道
飽
義
在
西
方
尚
未
普
遍
流
行·

而
郾
陝
味
本
人
舌
鋒
鏡
利
，
易
於
招
怨
。
陸
囉
死
後·

耶
柔
米
在
羅
馬
的
地
位
漸
感
不
安
，
卒
於
三
八
五
年
退
休
於
安
提
阿
。
先
是
耶
氏
在
羅
馬
宣
傳
修
道
主
義
時
，
有

些
受
了
他
感
動
的
人
以
保
拉

（Pa
u

la

）
及
其
女
兒
優
士
多
景
（
團sto

ch

斤
日
）
為
首
領
，
遷
徙
至
安
提
阿
，
實

行
獨
身
修
道
主
義
，
待
至
郾
陳
隊
退
休
於
此·

他
們
就
推
他
為
首
。
後
來
他
又
統
率
他
們
遍
遊
巳
渤
廝
仔
及
隊
陂

所
有
的
主
要
修
道
院
，
於
三
八
六
年
返
伯
利
恆
，
保
拉
於
此
建
立
了
許
多
女
修
道
院

，
也
建
立
了
一
個
男
修
道

院
。
耶
柔
米
即
居
於
這
男
修
道
院
中
，
充
任
院
長
，
直
到
四
二
○
年
去
世
。

    

耶
柔
米
博
學
多
聞
，
特
別
在
翻
譯
聖
經
上
他
的
才
能
最
見
施
展
。
當
時
一
些
較
古
的
拉
丁
聖
經
譯
本
，
均
粗

俗
不
堪·

荒
謬
百
出
。
教
宗
隨
鵬
厭
向
廊
陳
咪
建
議·
註謂他
重
譯
聖
經
。
約
於
三
八
八
年
他
譯
完
了
晰
喲
。他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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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八Q

漕
喲
是
在
貽
同
匯
隊·

得
了
些
膾
汰
朋
友
的
幫
助
。澳
活
廝
付
且
喜
歡
引
用
比
汁
驛
沐·

哪
陳
咪
卻
不
然
，
他
追

根
到
晞
舶
陝
文
增
喲
中
去
，
此
足
以
證
明
他
學
力
之
健
全·

絲
毫
不
苟
了
。
廊
陳
陳
這
種
苦
心
孤
詣
事
業
的
結

果·
就
是
一部
鼠
咖
沐
驛
沐
（
斤
仔
器
）
，
直
到
今
日
這
譯
本
仍
為
囉
馮
教
所
重
用
。
這
是
他
終
生
事
業
的
紀

念
碑
。郾
候
陳
也
是
個
大
有
成
就
的
歷
史
家
。
他
續
編
了
陽
酒
阮
嗚
的
曬
玳
流·

他
自
己
又
編
輯
一
部
比
沃
膊

（穿

V
iris

 
工plu

s’T

于
騵
）
紀
述
一
切
基
督
教
作
家
生
平
事
略
，
連
他
自
己
也
包
括
在
內
。
對
於
聖
經
他
寫
了
許
多

註
解
。
他
又
寫
了
許
多
論
文
和
書
翰
，
說
明
獨
身
與
修
道
生
活
的
優
點
。
從
神
學
思
想
方
面
看
，
他
極
少
創
作
。

他
熱
心
於
保
守
遺
傳
及
西
方
教
會
的
各
種
普
通
習
俗
。
耶
柔
米
性
好
辯
論

；
反
對
禁
慾
主
義
的
人

，
如
約
維
年

風
（JO

viu
i

藝s
)

，
批
評
聖
物
崇
敬
的
人
，
如
喊
浩
滷
降
（<i

馱l

貿tiu
s

）·

以
及
那
些
主
張
臨
同
啞
除
了
耶

穌
以
外
還
生
了
其
他
兒
女
的
人
，
如
紇
里
微
丟
（H

e
1

V
id

斤s
)

，
他
都
一
概
嚴
詞
攻
擊
。
對
於
俄
利
根
他
雖

一
度

崇
拜

，
後
來
他
也
頗
加
譴
責

。
他
作
文
贊
助
奧
古
斯
丁
攻
擊
伯
拉
斜
。
在
這
些
爭
辯
的
論
文
中
，
耶
柔
米
褊
小

的
氣
量
，
狹
隘
的
心
胸
，
和
盤
托
出
。
單
就
其
博
學
多
聞
而
論
，
就
其
施
展
所
學
而
論
，
他
真
不
愧
榮
獲
羅
馬
教

會
所
授
與
的
然
博
士
』
頭
銜
，
又
封
立
之
為
啊
聖
徒
』
，
就
其
學
問
之
精
深
說
則
有
餘
，
若
就
其
人
格
之
偉
大
說

R
lJ

似
嫌
不
足
。



第
十
七
段

奧
古
斯
丁

    
自
使
徒
時
代
以
來
，
古
代
教
會
宗
教
思
想
至
於
陣
仲
嘶
你
（
＞
。吸us

計－？。
）
而
登
岑
造
極
。
雖
說
他
因
為
他

所
研
究
的
問
題
大
多
不
合
束
方
脾
胃
，
其
所
影
晌
於
東
方
教
會
者
極
其
有
限
，
但
整
個
的
西
方
基
昌
教
無
處
不
染

有
他
思
想
學
術
的
色
彩
。
西
方
教
會
宗
教
生
活
之
所
以
遠
超
於
東
方
教
會
之
上
，
大
都
由
他
听
賜
。
中
古
時
代
羅

馮
公
教
許
多
特
性·
大
都
源
出
於
他
的
思
想
。
同
時·

他
在
改
教
運
動
中·

又
是
靈
性
的
祖
師

他
的
神
學
雖
說

全
以
聖
經
、
哲
學
、
以
及
教
會
遺
傳
為
護
符
，
然
而
又
大
多
以
他
一
己
的
經
驗
為
根
據
，
先
要
知
道
他
生
平
經

歷
，
然
後
纔
能
了
解
其
為
人
。

    

俳
訓
為
陣
月
基
督
教
產
生
了
三
大
領
袖·

即
時
匡
限
、
陳
隕

、
與
噢
活
斯
可
。
澳
氏
以
三
五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
生
於
努
米
底
亞
（
多
日id

ia
〕
塔
迦
斯
特
（
曰ag

a
ste

）
地
方
，
以
現
在
地
位
來
說

，
在
阿
爾
及
利
亞

(
>

lg
e

江a

）
康
士
坦
丁
區
蘇
克
阿
拉
（Su

k
 

A
h

ra
S

）
。
他
的
父
親
名
帕
特
利
修
（Pa

6
riciu

s
)

，
是
個
很
有
地

位
的
異
教
徒
，
但
則
產
不
多·

為
人
懶
散
愉
安
，
貪
戀
世
俗
，
直
到
臨
終
的
時
候
綿
信
奉
基
督
教
。
他
的
母
親
摩

尼
加
（
膩o

n
n

iC
a

）
卻
是
個
忠
誠
的
基
枓
徒
，
很
關
心
兒
子
的
前
程
；
但
她
的
靈
性
生
活
，
要
等
到
了
晚
年
受
了

安
波
羅
修
和
自
己
的
兒
子
奧
古
斯
丁
的
啟
發
，
纔
發
出
異
彩
光
輝
。
奧
古
斯
丁
有
兩
種
性
情
；
一
種
是
放
肆
於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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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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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二
八
二

慾
中
的
性
情
；
一
種
是
專
誠
向
上
，
追
求
真
理
的
性
情
。
也
許
父
母
雙
方
的
稟
性
，
都
遺
傳
到
了
他
一
人
身
上
。

稍
長·

由
他
生
長
地
鱔
陣
嘶
時
送
到
附
近
一
處
地
方
厲
隨
壯
（寫a

斗a?
?

）
上
學·

後
來
又
從
那
一畏
負
簽
而
至
加

休
保·

在
那
一畏
專
攻
修
辭
學
。
在
咖
休
陳
的
時
候·

他
姘
識
了
一個
女
子·

此
時
他
年
紀
不
過
十
七
歲
，
他
與
這

姘
婦
同
居
至
少
有
十
四
年
之
久·

且
在
三
七
二
年
時
她
生
了
一
個
兒
子
阿
際
隧
匯

（>d
e

o

么atu
s

）·

阿
際
陸
陡

極
為
澳
氏
所
珍
愛
。噢
活
防
付
雖
放
縱
於
情
慾
最
早·

但
追
求
真
理
也
覺
悟
最
速
。
早
在
十
九
歲
的
時
候
，
因
讀

凶
吧
陳
（cice

ro
）
的
唾
匣
隄
膽
（
于
詠e"5

1?

）
一書
�
此
書
現
已
幾
乎
全
無
可
考
�
『
就
改
變
了
我
心
所
愛

慕
的
，
使
我
禱
告
的
心
上
升
到
你
自
己
面
前
，
主
阿
』
，
鬥
註
一
】
後
來
他
自
己
這
樣
寫
著
說
。
一這
次
的
悔
改
歸

正
雖
說
不
算
完
全·
但
已
使
噢
咕
廝
你
有
心
追
求b

具
理·

以
真
理
為
人
生
唯
一價
值
。
此
後
他
開
始
研
究
聖
經·

『
但
聖
經
對
於
我
好
似
沒
有
價
值
，不
足
媲
美
於
哂
隨
陳
的
莊
嚴
文
筆
』
。
【
註
二
】
於
是
他
又
向
一種
思
想
混

合
的
二
元
主
義·

即
稱
為
陣
尼
廠
者
（
參
第
一
七
四
頁
）·

追
求
心
靈
與
理
智
的
安
慰
。
此
時
他
在
禱
告
中
發
願

說
，
『
求
賜
我
清
潔
自
制
的
心
，
然
而
我
還
未
曾
準
備
好
。
』
【
註
三
】

  

噢
咕
廝
付
崇
奉
摩
陀
厭
共
有
九
年
，
有
時
住
在
咖
伏
陳·

有
時
又
住
在
鱔
陋
廝
峙·

一面
治
學·

一面
教

書·

他
在
咖
隊
陳
因
作
了
一篇
戲
劇
詩
而
文
名
大
震
。
【
註
四
】
他
所
結
交
的
朋
友
不
少·

其
中
尢
以
亞
呂
皮
烏

日
喜s

）為莫逆。信奉縉
風
日t

士久了
，他開始懷疑這個教門理智。的效能0

合。時摩尼糾
劊

教徒推崇的首領為降
潔
廝
、Fa

U
S

t邑·

澳
際

。朋友敦勸而去見他·

但嘐

馴
劉
理上難



於
自
圓
其
說
，
這
使
他
在
理
智
的
追
求
上
失
望
了
。
雖
說
在
表
面
上
他
還
是
個
摩
尼
教
徒
，
但
在
奧
古
斯
丁
的
內

心
深
處·

他
已
變
成
了
懷
疑
派
。
因
為
嘩
胞
廠
中
朋
友
的
勸
導·

陣
防
嘶
匡
於
三
八
二一年
遷
到
匯
馮·

又
因
得
他

們
援
助
，
在
三
八
四
年
受
當
地
行
政
長
官
辛
馬
庫
（
矽
審

a
ch

u
s

）
的
委
任
，
在
米
蘭
教
授
修
辭
學
�
米
蘭
乃
當

時
西
方
帝
國
的
都
會
。

    
在
米
蘭
的
時
候
，
奧
古
斯
丁
聽
見
了
安
波
羅
修
大
有
能
力
的
宣
道

，
但
他
去
聽
道
祇
是
因
為
欽
佩
他
的
口

才
，
不
是
因
為
相
信
他
的
道
理
，
因
他
在
這
時
候
正
傾
心
於
新
派
的
懷
疑
哲
學
。
此
時
他
的
母
親
摩
尼
加
和
他
最

親
密
的
朋
友
亞
呂
皮
烏
也
與
他
同
住
一
處
。
他
母
親
為
維
持
他
的
地
位
起
見
，
此
時
為
他
定
了
一
門
親
事·

但
因

所
聘
的
女
子
年
齡
尚
輕
，
一
時
不
能
完
娶
。
他
雖
與
那
從
前
之
姘
婦
脫
離
了
關
係
，
但
很
是
出
於
勉
強
，
所
以
不

久
又
與
另
一
個
結
上
了
非
法
之
緣·

行
為
較
前
更
不
正
當
。
【
註
五
】
（這
是
他
一
生
道
德
水
準
最
低
的
時
期
。
在

這
當
兒
奧
古
斯
丁
因
威
克
多
林
（Victo

ri

昌s

）
的
譯
述
，與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見
第

一
七
三
至
一
七
四
頁
）發
生
了

接
觸
。
這
種
主
義
在
他
看
來
好
像
是
一
種
啟
示
。
從
前
他
信
摩
尼
教
的
唯
物
論
及
二
元
論
，
現
在
他
纔
知
道
靈
性

世
界
是
唯
一
的
真
實
世
界
，
纔
知
道
上
帝
不
但
是
一
切
良
善
之
源

。
也
是
一
切
真
實
之
源

。
不
像
摩
尼
教
所
說

的
，
惡
並
非
積
極
的
存
在
。
亞一是
消
極
的
，
是
善
之
缺
少
，
是
人
的
意
志
遠
離
上
帝
。
認
識
上
帝
是
人
生
最
高
的

福
樂
。
這
種
新
的
哲
學
，
出
是
後
來
時
時
影
晌
奧
氏
思
想
的
哲
學
，
使
他
有
接
受
基
督
教
的
可
能
。
因
為
他
聽
安

險隴
陌
講
道
多
了·

所
以
對
於
教
會
的
權
威
有
了
極
深
的
印
象
。
正
如
他
以
後
所
說
的
：
『
假
如
我
不
為
大
公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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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八
四

會
的
權
威
所
驅
使
，
我
就
不
會
相
信
福
音
』
。
【
註
六
】

    

到
了
這
時
候·

噢
沽
廝
付
一
生
經
驗
之
大
轉
機
將
要
來
臨
。
他
從
來
沒
有
像
現
在
那
樣
痛
苦
，
他
感
覺
得
理

想
與
行
為
間
有
這
樣
遠
的
距
離
。
幾
年
前·

他
讀
過
漸
腫
倘
派
喊
曉
陽
麻
的
傳
記·

看
見
他
在
老
年
時
如
何
歸

向
基
督
，
心
中
已
經
受
了
感
動

，
最
近
因
讀
他
的
著
述

，
又
受
了
不
少
的
影
晌
。
【
註
七
】
又
有
一個
非
洲
的

旅
行
家
閉
涕
磨
陽
（勿。。tltia

p?

）·

把
他
的
陸
波
所
看
見
的
修
道
生
活
告
訴
了
他
和
亞
呂
皮
烏
。
他
聽
見
了
這

些
事
，
深
自
內
慚
，
因
為
那
些
無
知
的
修
道
士
尚
能
制
勝
情
慾
的
試
探
，
像
他
這
樣
有
學
問
的
人
，
反
為
情
慾
所

任
意
奴
役
，
無
力
抵
抗
。
【
註
八
】
在
這
種
自
責
自
咎
情
形
下
，
他
一
人
跑
到
花
園
中
去
了·

彷
彿
聽
見
鄰
家
兄

童
的
聲
音
說
：
『
拿
起
來
讀
吧
』
！
他
於
是
拿
起
一本
他
所
讀
過
的
書
信·

打
開
來
看·

他
的
視
線
落
在
這
幾
句

話
上
，·

『
不
可
荒
宴
醉
酒
；
不
可
好
色
邪
蕩
；
不
可
爭
競
嫉
拓
。
總
要
披
戴
主
耶
穌
基
督
，
不
要
為
肉
體
安
排
，

去
放
縱
私
慾
』
。
【
註
九
】
自
此
以
後·

澳
咕
嘶
付
心
裹
有
了
平
安·

而
且
感
覺
有
從
上
帝
而
來
的
能
力
勝
過
罪

惡
，
是
他
從
前
所
追
求
不
到
的
。
也
許
像
人
所
說
，
這
是
他
轉
變
皈
依
修
道
主
義
的
心
。
如
果
是
的
話
，
那
不
過

是
一
種
形
式
上
的
表
現
。
從
實
質
上
說
出
來
，
這
是
一
種
基
督
徒
根
本
的
內
心
變
化
。

    

噢
咕
廝
付
悔
改
歸
正
是
在
三
八
六
年
夏
日
將
盡
之
時·

他
辭
去
教
授
之
職·

一
方
面
也
是
由
於
疾
病
。
辭
職

之
後·

便
與
他
的
朋
友
退
居
在
一處
山
莊·

稱
為
如
國
因
胸
沽
鷗
（ca

S
S

isia
c。日

）·

等
候
受
洗
。
這
時
距
他
的

神
學
大
家
的
地
位
還
遠
得
很
。他
的
特
有
見
地
尚
未
發
展
，他
還
不
過
是
一個
信
奉
基
督
教
的
新
柏
拉
圖
派·

但
他



敬
虔
生
活
的
格
式
卻
已
經
決
定
了
。
退
居
伽
因
盾
胸
活
腑
時·

噢
活
廝
你
與
諸
友
人
共
研
哲
學
，
在
他
最
初
所
寫

的
許
多
論
文
中·

有
些
是
在
此
時
寫
成
的
。
在
三
八
七
年
復
活
節
的
時
候

·

澳
沽
廝
付
在
陣廣
受
洗
於
一鷹
囉

贍
，
與
他
同
受
洗
禮
的
有
阿
件
陣
陡
及
啞
倡
阮
嗚
。
受
洗
之
後·

澳
沽
廝
付
同
他
母
親
起
行·

想
要
同
到
他
的
故

鄉
去
。
不
料
陸
泥
飾
卻
在
旅
行
途
中
死
於
隊
嘶
潛
臣
（？
么。
）地
方
。後
來
澳
沽
廝
叮
技
述
他
母
親
死
狀
，
是
古

代
基
督
教
文
獻
中
一
座
最
高
貴
的
紀
念
碑
。
【
一0

】
於
是
澳
氏
改
變
原
定
的
計
劃·

轉
道
往
羅
馬
去
，
在
那
一畏

住
了
些
時·
到
三
八
八
年
秋
天
仍
返
峪
陣
陽
際
去
。他
在
這
裹
與
朋
友
同
住·

仍
像
在
加
西
西
阿
古
姆
一樣
，勤

究
學
問
。在
這
時
期
中
他
那
聰
明
的
兒
子
阿
際
隧
隨
死
了
。
澳
咕
廝
汗
想
創
設
一所
修
道
院·

因
此
便
於
三
九
一

年·

往
晞
陋
（二iP
P

O
）
去
了·

此
地
是
庇
鯉
攫
同
噸
（＞
好eri

。
）·

與
現
在
的
波
拿
（口0??

）城
相
近
。

在
此
處
他
雖
受
職
為
神
甫
，
但
非
完
全
出
於
他
的
自
願
。
四
年
之
後·

他
受
職
為
希
坡
副
主
教
。
與
他
同
作
他
教

的
前
輩
阮
漸
圈
（
妒le

ri

？
〕
究
竟
死
於
何
時·

不
得
而
知
，
但
澳
氏
受
職
後
不
久·

當
地
主
教
全
權
都
歸
在
他

手
中
了
。在
晞
隊
他
為
俳
國
那
一帶
地
方
創
建
了
第
一所
修
道
院·

作
為
訓
練
教
會
領
袖
人
才
的
場
所
。
奧
古
斯

付
卒
於
四
三
○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
正
當
宛
大
勒
人
圍
攻
希
坡
之
時
。

    

澳
情
廝
付
立
論
攻
擊
摩
陀
風
早
在
他
受
洗
之
時
。
後
來
身
受
聖
職·

特
別
在
受
職
為
主
教
之
後·

他
便
聞
始

血
的
時
盛
行
於
北
俳
國
的
侈
陋
限
派
（
見
第
一
八
五
頁
）
發
生
衝
突
。
因
這
次
爭
辯·

奧
氏
對
於
教
會
及
其

品
質
與
權
威
等
問
題
，
詳
加
研
討
。
在
他
作
主
教
的
最
初
幾
年
中·

他
就
對
於
罪
與
恩
兩
大
問
題
，
有
了
特
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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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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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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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解
。
但
這
些
見
解
並
不
是
由
於
與
伯
拉
耕
一
番
大
爭
辯
之
後
而
得
的
結
論
，
因
為
那
是
四
一
二
年
後
他
所
成
功

的
大
事
業
，
不
過
那
一
番
大
辯
論
更
加
泠
清
了
他
對
於
這
些
見
解
的
解
說
罷
了
。

    

奧
古
斯
丁
影
晌
之
所
以
偉
大
，
在
乎
他
神
祕
的
虔
敬
生
活
。
這
種
生
活
雖
說
在
他
所
有
的
著
述
上
都
能
看
得

出
來
，
可
是
發
揮
得
最
圓
滿
的·

要
算
他
的
眺
晦
隊
（co

氏ess{o

。。
）
。
此
篇
之
作
大
約
在
四
○
○
年
，
他
悔
改

以
前
的
一
切
經
驗
均
於
文
中
和
盤
托
出
。
古
教
會
中
像
這
樣
以
靈
性
經
驗
為
自
傳
者
實
屬
僅
見
，
即
在
教
會
歷
史

之
任
何
時
期
中
亦
不
多
見
。
在
宗
教
經
驗
著
述
中
，
人
們
莫
不
將
一篇
視
為
典
型
之
作
，
馴
你
創
造
我
們
，
為
使

我
們
與
你
相
通
，
我
們
的
心
若
不
在
你
裹
面
得
著
安
息
，
不
能
自
有
安
自
〕b

。
（
一1

）
勻
听
以
倚
靠
上
帝
是
我

自
己
的
益
處
，
假
如
我
不
住
在
祕
裹
面
，
我
也
不
住
在
我
自
己
一畏
面
；
但
禮
，
那
一
位
住
在
訑
自
己
裹
面
的
，
能

史
新
萬
事
。
你
是
主
我
的
上
帝
，
因
為
你
不
需
要
我
的
善
良
。
』
【
七1

1

】
啊
我
先
想
追
求
得
著
充
足
的
力
量
，

與
你
有
親
切
的
來
往
；
但
我
不
能
得
著
，
直
到
我
得
著
了
那
位
「
神
人
之
閒
的
中
保
，
為
人
的
基
督
耶
穌
」
，
「

訑
在
萬
有
之
上
，
是
永
遠
可
稱
頌
的
上
帝
」
，
直
到
祕
來
呼
召
我
』
。
【
七1

8

】
『
我
的
全
部
盼
望
盡
在
乎
祕
那

極
大
的
慈
悲
。
將
祚
所
掌
握
的
賜
給
我
，
將
祕
所
要
的
吩
咐
我
』
。
（
一
○2

9

）
『
主
阿
，
我
要
愛
祚
，
要
感
謝

稱
，
承
認
祚
的
名
，
因
為
祕
使
我
的
那
些
罪
大
惡
極
的
行
為
遠
離
了
我
。
這
件
事
我
全
歸
功
於
祚
的
恩
典
，
又
因

為
祚
的
憐
憫
，
祚
使
我
的
罪
都
如
冰
塊
一樣
消
融
了
』
。
（
二7

）
自
保
龐
臘
後
，
像
（過
樣
一
種
富
於
虔
敬
精
神

的
話
，
是
當
時
教
會
所
未
曾
聽
見
過
的
，
這
種
把
宗
教
看
作
是
與
永
生
上
帝
親
切
往
來
的
概
念
，
雖
說
不
常
為
人



听
完
全
領
悟
了
解·

卻
在
教
會
中
佔
有
長
久
的
影
晌
力
。

    

這
樣
看
來
，
奧
古
斯
丁
一
想
到L

帝
，
便
想
到
一
位
人
可
與
之
發
生
心
靈
交
往
的
神
，
在
禮
裹
面
人
能
得
到

福
樂
，
感
到
滿
足
。
但
當
他
用
哲
學
眼
光
去
想
到
上
帝
時
，
他
所
用
的
術
語
都
是
由
漸
廂
隨
囿
然
義
中
假
借
而

來
，
上
帝
唯
一
，
是
絕
對
的
靈
，
與
一
切
被
造
之
物
，
有
各
種
分
別
之
物
不
同
。
上
帝
是
一
切
存
在
之
物
的
根
基

與
來
源
。
〔這
種
概
念
使
奧
古
昕
丁
注
重
上
帝
的
唯
一性
，
某
至
講
必胛
汗
位
一
體
時
，
他
還
是
注
重
這
一
點
。
他
把

這
種
教
理
在
他
的
名
著
跚
壯
�嚶
鈿（？
多
。
望
。＃y

）戶見
澳
活
漸
汗
鱷
爍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部

第
十
卷
一�
一
七
九
頁
）
裹
面
發
揮
無
遺
。
自
此
論
問
世
後
，
西
方
教
會
對
於
這
問
題
的
思
想
已
成
一
定
形
式
。

啊
父
、
子
、
聖
靈
，
一
位
上
帝
，
至
尊
無
對
，
偉
大
，
全
能
，
良
善
，
公
義
，
慈
悲
，
一
切
有
形
無
形
萬
有
的
創

造
主
』
。
【
註
一
一
】
『
父
、
子
、
聖
靈
，
同
一
質
體
，
創
造
萬
有
的
上
帝
，
全
能
的
三
位
一
體
，
在
無
形
中
工

作
』
。
（
四2
1

）
『
不
是
三
位
上
帝

，
也
不
是
三
種
善
良
，
乃
是
一
位
上
帝
，
全
善
，
全
能
，
即
三
位
一
體
自

身
』
。
【
註1

 
1

1

］
隱
匡
頃
、
隱
同
眼
、
啞
她
鄘
膽
都
講
子
與
靈
在
父
以
下
。
惟
澳
咕
廝
匡
如
此
注
重
合
一性·

以
致
把
口
乙
位
』
講
成
完
全
同
等
。
『
三
位
一
體
是
絕
對
同
等
的
，
我
們
不
但
不
能
說
父
比
子
大
，
基
至
也
不
能

說
父
與
子
之
和
比
聖
靈
大
』
。
【
註
一
三
】
噢
沽
廝
叮
不
滿
意
於
『
三
位
』
之
區
分
，
但
因
慣
用
已
久
，
無
法
更

易
，
而
且
他
也
不
能
找
到
一
種
更
加
適
宜
的
說
法
：
勻
假
如
有
人
要
問
，
這
三
位
是
甚
麼
？
則
人
間
文
學
苦
無
以

為
對
。
然
而
我
們
還
是
要
說
「三
位
」
，
並
不
是
要
藉
此
講
明
其
中
奧
妙
，
乃
是
捨
此
無
話
可
說
』
。
鬥
註
一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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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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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二
八
八

雖
說
奧
古
斯T

對
這
問
題
很
顯
然
的
極
力
主
張
教
會
傳
統
田【想
，
但
他
自
己
的
思
想
傾
向·

以
及
他
的
浙
啪
妝

圖
哲
學
思
想
，
均
傾
向
於
形
相
論
的
神
格
唯
一
說
。
不
過
我
們
也
決
不
可
稱
他
為
形
相
論
派
。
他
也
用
過
許
多
比

喻
來
解
說
三
位
一體
，
例
如
，
他
將
記
憶
力
，
了
解
力
和
意
志
力
來
作
比
喻
，
【
註
一
五
】
又
將
施
愛
者
，
被
愛

者
和
愛
三
者
來
比
作
三
位
一
體
。
【
註
一六
】

    

因
為
奧
古
斯
丁
有
這
種
合
一
與
同
等
的
見
解
，
所
以
他
說
：
『
道
是
單
從
父
上
帝
而
生
，
聖
靈
也
是
主
要
的

由
父
而
出
。
我
之
所
以
加
上
這
主
要
的
幾
個
字
，
因
為
我
們
知
道
聖
靈
也
是
由
子
而
出
。
』
【
註
一
七
】
東
方
教

會
的
見
解
以
為
父
是
萬
有
之
唯
一源
頭·

子
在
父
之
下·

所
以
也
說
聖
靈
單
從
父
出
，
但
陣
防
嘶
匡
正
為
『
和

子
』
（
州11

1
0饞

）
一
個
術
語
預
備
了
道
路·

使
得
流
行
於
西
方
教
會
中
。
此
一
術
語
，
當
五
八
九
年
，
在
哂
甌

呀
之
隊
冽
陽
（曰ole

e
l

。
）
地
方
所
開
之
第
三
次
會
議·

即
已
公
認
列
入
呢
猶
啞
鰭
贓
之
內·

直
到
今
日·

卻
為

希
臘
教
會
與
拉
丁
教
會
分
裂
之
由
。

    

對
於
道
成
肉
身
的
問
題
，
奧
古
斯
丁
在
人
性
與
神
性
兩
方
面
均
一
樣
注
重
。
『
基
督
耶
穌
，
上
帝
的
兒
子
，

是
上
帝
，
也
是
人
；
在
萬
世
之
先
為
神
，
降
生
在
我
們
的
世
界
而
為
人
，
：
心
巡樣
，
就
其
為
上
帝
而
言
，
禮
與
父

為
一
；
就
其
為
人
而
言
，
父
比
訑
大
』
。
【
註

一
八
】
禮
是
上
帝
與
人
之
中
唯
一
的
中
保

，
只
有
藉
看
訑

，
罪

纔
能
赦
免
。
門
啞
噹
的
罪
無
法
蒙
赦
免
，
無
法
被
消
除
，
只
有
藉
看
上
帝
與
人
之
間
的
中
保·

為
人
的
基
督
耶

穌
』
。
們
註
一九
】
基
督
的
死
是
赦
罪
的
基
礎
。
至
於
說
基
督
的
死
究
有
甚
麼
切
實
的
意
義·

懊
咕
廝
付
的
思
想



也
不
大
清
楚
，
不
全
然
前
後

一
致
。

受
的
刑
罰·

有
時
看
為
一
種
贖
價
獻
與
魔
鬼
，
使
人
從
他
的
權
下
被
解
放
出
來

活
所
給
與
我
們
的
意
義
極
其
重
視
，
這
是
在
希
臘
神
學
家
中
不
大
多
見
的
。

人
注
意
的
驕
傲
特
性
，
其
間
對
照
極
其
顯
明
。
這
是
人
類
的
模
範
。

人
所
指
明
了
出
來
的
中
保
，
妳
所
差
來
世
間
的
，
為
要
藉
著
訑
的
模
範
，
他
們
也
可
以
學
到
這
同
樣
的
謙
卑
」

【
註
二
○
】

    

叭
奧
古
斯
丁
所
講
，

他
將
基
督
的
死
有
時
看
為
向
上
帝
所
獻
上
的
祭

當
人
被
造
時
原
是
善
良
正
直
的
，
享
有
自
由
意
志

，
且
有
不
犯
罪

，
永
遠
不
死
的
可

能
，
【註
二
一】在
人
天
性
中
原
無
不
和
協
。他
原
來
是
快
頁
的·

與
上
帝
來
往
無
阻
。

故
，
啞
噹
從
這
樣
的
地
位
上
墮
落
了
，罪
的
原
素
是
驕
傲
。
【
註
二
三
】
犯
罪
的
結
果
便
是
善
良
的
失
落

四
】
上
帝
的
恩
典
喪
失
了
，
靈
魂
死
了
，
因
為
它
已
與
上
帝
遠
離
。

反
為
貪
慾
所
操
縱
，
其
中
最
壞
而
又
最
顯
明
的
特
性
為
淫
慾
。

然
的
結
果
。

為
我
們
都
在
那
一
人
（
亞
當
）
裹
面
』

人
都
犯
了
罪
』
。

以
他
們
有
罪
的
情
景
更
壞

第
三
期

帝
國
教
會

。
有
時
看
為
代
替
我
們
所
忍

奧
古
斯
丁
對
於
耶
穌
謙
卑
的
生

拿
訑
的
謙
卑
比
較
起
亞
當
罪
中
最
令

『
這
位
由
祕
隱
密
的
慈
悲
中
，
祕
向
謙
卑
的

【
註
二
二
】
因
罪
的
綠

［
註
二
五
】
人
的
身
體
不
再
受
靈
魂
約
束
，

亞
當
墮
落
在
全
然
絕
望
的
毀
滅
中
，
永
死
便
是
當

【
註
二
六
】
這
種
罪
及
其
後
果
有
關
全
體
人
類
，
『
當
那
人
墮
落
在
罪
中
時
，
我
們
都
是
那
人
，
因

。
【
註
二
七
】
『
雖
然
，
論
到
第

一
個
人
，
使
徒
有
話
說
，
在
他
裹
面
人

【
註
二
八
】
在
亞
當
裹
面
不
但
人
人
都
是
罪
人
，
而
且
因
為
他
們
都
生
在
『
淫
慾b

之
中
，
所

。
【
註
二
九
】
結
果
便
是
全
人
類
，
連
最
小
嬰
孩
在
內
，
都
成
了
鬥
滅
亡
之
子
』
，

二
八
九

。
［
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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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三
○
】
所
以
該
受
上
帝
的
震
怒
。
從
這
種
絕
望
的
原
罪
境
域
中·

馴
從
來
沒
有
人
被
拔
出
來
過

沒
有
，
連

一
個
也
沒
有
，
現
在
還
是
沒
有·

將
來
也
必
沒
有
，
惟
有
靠
著
救
贖
主
的
恩
典
纔
能
得
救
』
。
【
註
二一
一1

    

人
得
救
是
由
上
帝
的
恩
典
而
來
，
完
全
是
人
所
不
配
得
的

·

完
全
是
白
得
的
。
馴
工
價
是
軍
事
服
役
的
報

酬
。
工
價
不
是
恩
賜
；
所
以
他
說
「
罪
的
工
價
乃
是
死
」
，
為
要
說
明
死
不
是
無
故
而
得
的
，
乃
是
罪
所
應
得
的

報
酬
。
但
是
說
到
恩
賜
，
假
如
不
是
完
全
無
功
而
得
的
，
便
不
算
恩
賜
了
。
所
以
，
我
們
要
知
道
，
凡
人
听
得
的

好
處
都
是L
帝
的
恩
賞
，
當
這
些
好
處
增
至
了
永
生
的
境
地

簡
直
是
為
恩
典
而
施
的
恩
典
了
。
』
【
註
三
二
】

這
樣
的
思
典·

臨
到
那
些
為
卜
帝
所
揀
選rltl］
得
著
這
恩
典
的
人
。
所
以
訑
預
先
定
下
禮
所
要
的
，
一．受
水
刑
，
得

永
生
』
。
【
註
三
三
】
（運
兩
種
人
，
每
一種
人
的
數
目
都
是
規
定
了
的
。
【
註
三
四
】
在
澳
活
隊
叮
剛
剛
悔
改
以

後
的
時
期
中
，
他
也
卞
張
人
有
卞
權
接
受
或
拒
絕
救
恩·

但
還
未
到
與
伯
拉
糾
爭
辯
時
，
他
就
得
到
這
種
結
論
，

以
為
救
恩
是
不
能
拒
絕
的
。
這
秤
救
恩
的
功
效
有
兩
層
：
第
一
層
為
信
仰
是
逐
漸
灌
輸·

第
一
︷層
為
受
洗
時
罪
得

赦
免
，
原
罪
和
木
罪
均
得
赦
免
。
『
使
我
們
得
成
基
督
徒
的
信
心
，
原
是
上
帝
所
賞
賜
的
恩
典
』
。
鬥
註
三
五U

惟
其
如
此
，
所
以
因
信
立
地
稱
義
。
但
恩
典
所
為
非
盡
於
此
，
有
如
陽
隨
浪
所
講
（
參
第
一
一
一頁
）·

恩
典
是

聖
靈
將
愛
輸
入
於
人
心
。
恩
典
能
釋
放
那
被
束
縛
為
奴
的
意
志·

使
之
選
擇
上
帝
所
喜
悅
的
事
，
引
因
著
恩
典
的

彰
顯
，
不
但
要
哄
他
們
知
道
某
慶
是
應
該
作
的
，
更
要
叫
他
們
由
於
恩
典
所
賜
的
能
力
，
本
乎
愛
實
行
他w

ll

听
知

護
約
。L

［
註
三
六
】
恩
典
能
使
本
性
漸
漸
紛
化

州
慚
放
聖
‘h

帝
用
我
們
作
成
善
事·

彼
黏
此
酬
報
我
們



好
像
這
些
事
是
我
慨
自
己
作
的
一樣
，
祉
又
將
這
些
事
的
功
勞
歸
在
我
概
身
上
。
沒
有
人
在
今
天
能
確
實
知
道
他

已
得
救
。
在
今
生
人
可
有
救
恩
，
但
是
，
如
果
不
是
上
帝
將
堅
持
的
恩
賜
加
在
他
身
上
，
他
就
不
能
保
持
救
恩
到

底
。
【
註
三
七
】
澳
咕
廝
匡
此
種
見
解·

好
像
是
由
於
他
主
張
人
在
受
洗
時
領
受
重
生
恩
典
的
教
理
而
來
。
假
如

人
在
受
洗
時
領
受
救
恩
，
那
末
，
很
顯
然
的
有
許
多
人
難
於
保
守
到
底
。

    
在
噢
沽
廝
口
的
神
學
中·

與
恩
典
的
教
理
並
行
的·

還
有
他
對
於
那
有
形
的
公
教
會
之
極
端
推
崇
。
他
以
為

祇
有
在
這
個
教
會
以
內
纔
能
真
正
的
得
著
聖
靈
所
輸
入
於
人
心
的
愛
。
一般
多
納
徒
派
雖
說
在
教
理
和
教
會
組
織

h

算
是
徹
底
的
唧
正
統
』
，
但
因
為
他
們
反
對
大
公
教
會
，
因
為
他
們
指
責
大
公
教
會
不
該
准
許
那
些
曾
經
犯

過
『
死
』
罪
的
人
施
行
聖
禮·

噢
咕
廝
付
對
這
班
人
說
：
『
那
些
不
關
心
於
教
會
之
合
一者·

即
在
上
帝
的
愛
中

有
缺
乏
；
因
此
我
們
很
有
理
由
可
說
，
在
大
公
教
會
以
外
，
人
就
不
能
接
受
聖
靈
？·

；
：
所
以
無
論
那
些
異
端
和

分
裂
派
能
領
受
基
麼

，
惟
有
那
遮
掩
眾
罪
的
愛
乃
大
公
合
一
的
特
殊
恩
賞
』
。
【
註
三
八
】
聖
禮
是
上
帝
的
工

作
，
不
是
人
的
工
作
。
因
其
如
此
，
所
以
聖
禮
的
效
力
不
在
乎
施
行
聖
禮
者
的
品
德
如
何
。
所
以
人
在
加
入
公
教

會
時
，
從
前
所
受
洗
禮
或
授
職
禮
，
無
須
復
行
。
不
過
，
雖
說
外
面
所
施
行
的
聖
禮
亦
算
有
效
，
可
是
祇
有
在
公

教
會
中
，
聖
禮
方
能
結
成
果
實
，
因
為
祇
有
在
公
教
會
中
，
為
聖
禮
所
證
明
的
愛
纔
可
以
得
著
，
而
這
樣
的
愛
又

是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要
素
。
甚
主
在
公
教
會
中
，
並
不
是
人
人
都
在
得
救
的
路
上
走
。
教
會
中
良
莠
不
齊
，
分
子
複

雜
。
『
好
的
公
教
徒
得
救
，
不
好
的
公
教
徒
和
異
端
派
滅
亡
，
並
不
是
因
著
不
同
的
洗
禮
，
乃
是
因
看
相
同
的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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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
。
【
註
三
九
】

    

在
奧
古
斯
丁
心
目
中
，
所
謂
聖
禮
，
乃
包
括
所
有
教
會
中
各
種
習
尚
與
禮
節
，
是
有
形
的
表
記
。
為
聖
事
的

象
徵
。
所
以
他
把
怯
邪
術
，
按
立
禮
，
婚
禮
，
連
慕
道
友
受
嘆
習
俗
，
都
一
併
算
在
聖
禮
內
。
洗
禮
和
聖
餐
禮
當

然
是
最
顯
要
的
聖
禮

。
教
會
要
藉
著
聖
禮
纔
得
結
成
一
氣

。
『
若
沒
有
聖
禮
或
有
形
的
象
徵
，
使
信
眾
團
結
一

體
，
便
不
能
算
為
宗
教
社
會
，
無
論
那
宗
教
之
為
真
為
偽
』
。
【
註
四
○
】
而
且
，
聖
禮
也
是
得
救
所
必
需
。
『

若
不
受
洗
，
不
參
加
晚
餐
，
任
何
人
都
不
能
進
入
上
帝
的
國
，或
得
救
而
進
入
永
生
，所
有
基
督
教
會
均
以
此
為
當

然
之
理
』
。
［
註
四
一
】
然
而
，
奧
古
斯
丁
還
以
聖
禮
為
靈
性
實
體
的
表
記
，
而
不
是
那
些
實
體
的
本
身
，
這
都

是
因
他
所
講
關
於
恩
典
和
預
定
之
教
理
使
之
然
。
聖
禮
是
不
可
少
的
；
但
它
們
所
見
證
的
真
理
，
乃
於
人
們
領
受

時
，
是
上
帝
恩
典
的
工
作
。
凡
不
『
阻
礙
信
仰
』
的
，
均
可
指
望
得
到
聖
禮
的
效
益
。
【
註
四
二
】
當
時
這
種
田－

想
尚
未
發
展
到
後
來
中
古
時
代
那
樣
成
熟
的
地
步
，
但
奧
古
斯
丁
在
西
方
教
會
中
，
堪
稱
為
首
倡
聖
禮
的
鼻
祖
。

    

奧
古
斯
丁
著
述
之
最
大
成
功
要
算
他
的
上
帝
之
城
戶C

才y
 

o
f

 
g

e

，他
著
手
寫
這
部
名
著
是
在
四
一
二
年
，

那
時
正
是
阿
拉
利
（Ala

r
{c

）攻
陷
羅
馬
之
後

一
個
黑
暗
期
，此
書
約
成
於
四
二
六
年
。這
部
書
可
以
代
表
他
的
歷
史

上
學
，又
是
他
為
基
督
教
所
作
的
辯
護
文
，答
覆
當
時
異
教
徒
對
於
基
督
教
所
施
攻
擊
。因
為
當
時
人
以
為
囉
馮
從

前
之
隆
盛
，
乃
因
古
代
諸
神
顯
靈
，
現
在
人
多
不
拜
那
些
神
了
，
致
遭
傾
覆
。
但
澳
沽
廝
匡
說
明
他
們
敬
拜
那
些

古
代
諸
神
並
沒
有
使
羅
馬
強
盛·

或
使
它
增
進
道
德
，
或
賜
它
來
生
快
樂
的
希
望
。
古
代
諸
神
崇
拜
之
遭
廢
棄·



為
要
哄
人
崇
拜
那
獨
一
真
神
，
這
並
不
是
一
種
損
失
，
而
是
一
種
大
大
的
收
益
。
以
後
，
奧
古
斯
丁
進
而
討
論
創

造
，
討
論
惡
之
來
源
及
後
果
。
他
的
歷
史
哲
學
即
肇
基
於
此
。
自
人
類
最
初
背
叛
上
帝
，
『
由
兩
種
愛
造
成
了
兩

座
城
：
由
愛
己
之
愛
，
輕
視
上
帝
，
造
成
了
世
上
的
城
；
由
愛
神
之
愛
，
厭
棄
自
己
，
造
成
了
天
上
的
城
』
。
［

註
四
三
】
這
兩
座
城
以
該
隱
和
亞
伯
為
代
表
。
所
有
在
世
間
自
認
為
客
旅
，
為
朝
聖
的
人
，
都
是
上
帝
城
裹
的
居

民
。
這
世
上
的
城
以
巴
比
倫
和
羅
馬
為
首
席
代
表
，
其
餘
一
切
世
上
邦
國
都
為
這
城
的
化
身
。
它
的
精
神
是
蔑
視

上
帝
，
但
它
也
是
一
種
相
對
的
善
。
治
安
由
它
維
持
。
這
罪
惡
塵
世
，
雖
以
愛
自
己
為
當
然
之
理
，
還
知
道
制
止

擾
亂
，
人
各
顧
安
全
。
但
這
世
上
的
城
必
隨
上
帝
的
城
之
日
見
擴
張
而
消
沒
。L

帝
城
裹
的
居
民
，
就
是
那
些
被

卜
帝
所
揀
選
，
蒙
恩
得
救
的
人
。
雖
說
教
會
教
友
不
都
是
被
揀
選
的
，
但
被
揀
選
的
人
都
在
這
有
形
的
教
會
中
。

門
所
以
連
現
世
教
會
也
是
基
督
的
國
，
也
就
是
天
國
。
照
樣
，
連
現
世
聖
徒
也
與
基
督
一
同
掌
權
，
不
過
與
來
世

掌
權
有
些
情
形
不
間
；
雖
然
裨
子
在
教
會
中
與
麥
子
一
同
生
長
，
可
是
裨
子
不
與
基
督
一
同
掌
權
』
。
【
註
四
四

】
這
樣
說
來
，
甚
麼
是L

帝
的
城
呢
？
上
帝
的
城
就
是
那
有
形
的
，
為
教
職
階
級
所
組
織
而
成
的
教
會
，
這
個
教

會
必
要
漸
進
而
至
統
治
世
界
的
地
位
。
在
奧
古
斯
丁
看
來
，這
事
的
成
就
在
於
與
基
督
教
政
府
的
密
切
聯
合
，政
府

的
目
的
不
僅
是
維
持
和
平
，
也
是
作
人
民
的
馴
敬
虔
之
父
』
，
故
必
須
倡
導
對
上
帝
的
真
正
敬
拜
；
教
會
和
理
想

政
府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彼
此
依
賴
，
互
盡
義
務
，
中
世
紀
神
治
國
家
的
觀
念
，
實
建
基
於
奧
古
斯
丁
這
種
見
解
上
。

    

雖
從
許
多
方
面
說
，
奧
古
昕
丁
的
思
想
是
很
清
楚
的
，
可
是
其
中
也
很
顯
然
的
包
涵
極
大
的
矛
盾
，
原
因
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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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九
四

在
他
的
思
想
中
成
分
複
雜
，
把
深
刻
的
宗
教
經
驗·

鬧
廂
肚
圖
哲
學
思
想
，
以
及
通
俗
的
教
會
遺
傳
主
義
合
一爐

而
冶
。
因
此
，
他
雖
講
預
定
，
上
帝
施
恩
於
禮
所
揀
選
的
人
。
同
時
，
他
把
得
救
的
可
能
限
於
施
行
聖
事
的
有
形

教
會
以
內
。
【
註
四
五
】
他
也
區
分
教
會
為
有
形
的
與
無
形
的
，
與
後
來
改
教
時
代
所
講
的
很
相
接
近
，
卻
不
夠

清
晰
。
因
為
存
心
虔
敬
，
所
以
他
把
基
督
徒
生
活
看
為
人
用
信
和
愛
與
上
帝
發
生
親
密
的
個
人
關
係
，
但
他
又
一

樣
積
極
的
提
倡
一
種
律
法
主
義
式
的
和
修
道
主
義
的
禁
慾
主
義
。
終
中
古
時
期
的
教
會
，
在
這
幾
點L

，
從
未
有

人
能
超
越
奧
占
斯
丁
。
也
沒
有
人
將
他
所
留
下
的
矛
盾
點
調
和
起
來
。
正
是
由
於
那
些
矛
盾
，
在
他
以
後
的
各
種

運
動
，
才
可
能
大
受
他
的
田）想
感
動
。
【
註
四
六
】

［
註
一
】
：
陣
鑷
付
隴
滌
選
二4

應
楓
譯
（
台
中
市
光
啟
出
版
社
，
一九
六
三
年
。
以
下
簡
稱
懺
悔
釘
�
譯
者
。
）

［
註
二
】
：
同
上
三
一。
。

t

註
三
」
：
同
上
八7

。

鬥
註
四
】
：
同L

四2
,

3

。

t

註
五1

：
懺
悔
錄
六1

5
0

［
註
六
】
：
囀
澹
化湔
詹
結
（
＞曆i

。s

戶th
e

中惡s
，不
。f

實an
ic

才ae
u

。）
五
令
；
參
艾
雄
第
四
三
五
！·

四
。一一匕
頁
。

門
註
七
】
：
體
陶
隱
八2

；
參
隊
雕
第
四
＝一一�
四
－丑
二頁·

們
註
八
騙
：
嚥
循
憑
八8

·



鬥
註
九
］
：
羅
十
三1

3
,

1
4

；
懺
悔
錄
八1

2

；
艾
雅
四
三
五
�
四
三
七
頁
。

鬥
註
一0

】
：
懺
悔
錄
九1

0-
1

2

。

鬥
註
二

】
：
論
三
位
一
體
第
七
部
第
六
章
十
二
節
；
參
奧
古
斯
丁
選
集
八
基
督
教
屐
代
名
著
集
威
第

            

七
�

一
七
九
頁

。

鬥
註
一
二
】
：
同
上
八
部
序
言
。

r
註
一
三
】
：
同
上

r

註
一
四1
：
同
上
五9

；
參
同
上
譯
本
一
三
六
�
一
三
七
頁
。

t

註
一
五
一
：
同
上
一
○1

2

。

【
註

一
六
曰
：
同
上
九2

。

鬥
註
一
七
】
：
同
上
一
五1

7
。

r

註
一
八
】
：
教
義
手
冊
（
中g

,
i

汰di

。。
）
三
十
五
奄
：
參
同
上
譯
本
四
二
四
頁
。

r

註
一
九
】
：
同
上
四
十
八
章
；
參
同
上
譯
本
四
三
二
頁
。

鬥
註
二0

】
：
懺
悔
錄
第
十
部
四
十
三
章
。

t

註
二
一
】
：
棄
絕
與
恩
典
（Re

a

－參e

合d
C

邢ace

）
三
十
三
章
。

【
註
二
二1

：
上
帝
之
城
（
。
＃y

床
。
。d

）
十
四
部
二
十
六
章
。

［
註
二
三
州
：
論
本
性
與
恩
典
（
多
日
鼯
合d

 
G

ra
ce

）
三
十
三
章
；
參
同
上
譯
本
第
三
五
六
頁
。

第
三
期

帝
國
敷
會

部
第
十
卷
）
一
七

二
九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r

註
二
四
一
：
教
義
手
冊
，
第
十
一
章
；
參
同
上
譯
本
第
四0

五
頁
。

【
註
二
五
】
：
上
帝
之
城
十
三
部
二
章
。

r

註T

一六
】
：
同
上
一
四1

5

。

r
註
二
七
】
：
同
上
一
三1

4
.

，參
艾
雅
四
三
九
頁
。

L
註
二
八
】
：
羅
五1

2

；
論
赦
罪
（
孑
黃ive

n
e

S
S

。f

的in
s

）
第
一
部
十
一
章
。

L

註
二
九
】
：
論
婚
姻
（
膩
規ria

g
e

》
第
一部
二
十
七
章
。

［
註
三
○
】
：
拈訓
原
罪
（91

他
呂1

”
。
）
第
三
十
四
章0

r

註
三
一
】
：
同
上
。

L

註
三
二U

：
教
義
手
冊
，
一
百
零
七
章
；
參
同
上
譯
本
第
四
七
一
頁
。

鬥
註
三
三
】
：
同
上
第
一
百
章
；
參
同
上
譯
本
第
四
六
六
頁
。

鬥
註
三
四
】
：
艾
雅
，
古
代
教
會
歷
史
資
料
第
四
四
二
頁

t

註
三
五
丫·

一灞
徒
（
口re

斗estin
a

ti。。
）
第
三
章
。

鬥
註
三
六
】
：
棄
絕
與
恩
典
第
三
章
。

L

註
三
七
州
：
漪
時
泛
嗯
碘
（
。i

際，
。f

叮e

、seve。
。。
）
第
一章
。

鬥
註
三
八
】
：
齡
既
鼯
（d

名ti

。
）
第
三
部
十
六
、廿
一兩
章
。

鬥
註
三
九
】
：
同
上
五2

8

，
韶
。

一一九
六



鬥
註
四0

1

：
覆
浮
斯
土
斯
（
〞
他y

古
間au

stu.

）
第
十
九
章
一
節
。

L

註
四
一
】
：
論
赦
罪
第
一
部
三
十
四
章
。

［
註
四
二
】
：
情
媽
爍
？·1

0!

，參
陝
雕
第
四
五0

頁
。

鬥
註
四
三
】
：
上
帝
之
城
第
十
四
部
二
十
八
章
。

鬥
註
四
四
】
：
同
上
第
二
○
部
二
章
。

鬥
註
四
五
必
：
但
在
論
洗
禮
第
五
部
二
十
八
帝
他
很
清
楚
說
：
許
多
似
乎
在
（
教
會
）
外
的
，
實
際
上
是
在
內
的
。

L

註
四
六
』
：
除
上
述
際
氏
中
文
譯
本
的
著
作
外
．可
參
閱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
第
一部
第
十
卷
裹
增
瞞
瓊
心第

          
一
八
一�
三
三
二
頁
，及
第
二
十
陸
奧
氏
的
六
卷
講
章
七
六
�
一0

一頁
。

第
十
入
段

伯
拉
糾
爭
辯

    

奧
古
斯
丁
一
生
最
著
名
的
一
次
爭
辯
，
而
在
其
中
對
於
罪
與
恩
的
道
理
說
得
極
其
清
楚
的·

要
算
與
貽
壯

斜
（
勿么
綢iu

。
）
及
其
門
人
的
爭
辯
了
。
舶
肚
階
是
師
同
癲
人·

或
許
是
曖
哺
圃
修
道
士·

大
有
學
問·

勵
德
敦

品
的
精
神
出
人
頭
地·

資
望
極
隆
。
約
在
四
○
○
年
時·

他
遷
居
展
馮
，
雖
年
事
甚
高·

但
當
時
囉
馮
居
民
道
德

生
活
低
落
，
使
他
觸
目
驚
心
，
故
竭
力
謀
求
提
高
一般
倫
理
標
準
，而
不
求
革
新
。
在
他
的
教
訓
中
，
有
許
多
見

解
較
奧
古
斯
丁
所
講
更
為
陳
舊
。
他
倡
言
人
的
意
志
是
自
由
的
，
這
是
東
方
的
普
通
見
解
，
也
是
西
方
多
數
人
的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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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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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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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二
九
八

見
解
。
『
假
如
我
應
該
如
此
，
我
便
能
以
如
此
。
】
頗
足
以
代
表
這
種
立
場
。貽
肚
肌
的
態
度
與
一
般
廝
侈
啞
派

的
倫
理
一
致
。
『
每
當
講
到
道
德
行
為
與
聖
潔
生
活
的
諸
原R

lJ

時
，
我
總
要
人
首
先
注
意
人
性
中
的
能
量
與
人
性

的
品
格
，
好
哄
人
們
知
道
人
性
究
能
成
就
甚
麼
；
從
此
可
將
聽
者
的
情
感
激
動
起
來
，
使
他
們
去
向
各
種
道
德
努

力
追
求
』
。
［
註
一
】
所
以
他
並
不
承
認
自
啞
噹
遺
傳
下
來
的
原
罪·

反
力
言
人
人
都
有
避
免
犯
罪
的
能
力
。
他

也
像
一般
嘶
際
庫
派
一樣·

承
認
人
類
中
大
多
數
是
屬
不
善
的
。
啞
噹
犯
罪
為
他
們
留
下
了
不
好
的
榜
樣
，
而
他

們
對
於
這
種
榜
樣
又
趨
之
若
騖
。
因
此
人
類
有
普
遍
加
以
矯
正
的
必
要
。
矯
正
之
道
，
端
賴
基
督
作
成
之
功
，
藉

著
洗
禮
，
單
單
因
信
便
可
稱
義
。
自
保
羅
之
後
，
在
鵬
廳
之
前
，
從
未
有
人
這
樣
注
重
過
單
因
信
便
可
稱
義
之

道
。
人
在
受
洗
之
後
，
便
有
充
分
的
能
力
與
責
任
，
去
遵
行
神
的
律
法
。

    

在
舶
肚
跚
門
人
中
，
以
陋
勵
廝
隊
（co

e
le

鰍
？
）
最
為
熱
忱
擁
護
他
的
主
張
。
他
氏
執
業
律
師·

較
陋
肚

肌
年
輕
得
多
，
雖
也
有
人
說
他
是
曖
哺
滴
人
，
但
他
大
概
是
儸
馮
人
。約
當
四
一○
年·

陌
肚
風
與
他
同
住
匪
啡

的
晞
廉
訪
問
噢
活
廝
匡·

不
遇
。
貽
肚
贓
由
是
往
東
遊
歷
去
了·

陋
勵
嘶
隊
卻
在
咖
汰
陳
住
下
來
，
希
望
主
教
澳

熱
流
（>u

re
liu

s

）
按
立
他
為
長
老
。
誰
料
正
當
此
時
有
除
滴
執
事
名
除
鬧
虜

（勿au
li

響
。
〕
者
，
寫
信
與
主
教

澳
漁
阮
，
以
六
種
錯
誤
之
點
控
告
隨
慚
廝
隊
：
『
（
一
）隱
噹
原
是
必
死
的·

無
論
他
犯
罪
或
不
犯
罪
，
終
歸
要

死
。
（
二
）
亞
當
的
罪
僅
傷
害
他
自
己·

並
不
傷
害
全
體
人
類
。
（
三
）
新
生
嬰
孩
與
啞
噹
未
墮
落
以
前
同
一
情

境
。
（
四
）
人
類
全
體
既
不
因
曙
口之
死
和
罪
而
死·
也
不
因
基
督
之
復
活
而
活
。
（
五
）
律
法
可
以
引
人
入
天



國
一
如
福
音
。
（
六
）
連
在
主
未
降
世
之
先
，
世
上
也
有
無
罪
的
人
』
。
【
註
二
】
這
自
然
是
一
種
惡
意
中
傷
，

但
色
勒
斯
丟
對
之
並
未
加
以
否
認
。
也
許
這
些
就
是
他
較
舶
肚
廉
的
見
解
尤
為
激
烈
的
地
方
。
四
一
一
年
在
如
伏

果
開
了
一
次
商
討
會
議
，
把
他
受
職
之
議
打
消
了
。
他
勵
廝
匡
於
是
又
搬
到
田
沸
廝
去
了
，
顯
然
他
在
此
地
接
受

了
所
期
望
的
聖
職
。

    
當
會
議
舉
行
時·

陣
咕
嘶
叮
不
在
咖
沃
陳·

但
他
不
久
便
得
了
訊
自）·

知
道
有
這
歷
一
同
事
，
於
是
立
＄

lJ

看

手
他
長
時
期
的
寫
作

，
攻
擊
伯
拉
紛
主
義
，
他
同
時
也
感
覺
到
擁
護
這
種
主
義
的
人
也
不
少
。
澳
活
廝
匡
一
己

的
宗
教
經
驗
，
大
大
受
了
這
派
田〕想
的
威
脅
。
他
相
信
他
之
所
以
得
從
罪
中
被
救
出
來
，
全
賴
上
帝
不
能
抗
拒
的

恩
典
，
如
果
靠
他
自
己
的
力
量·

是
永
遠
作
不
到
的
。陌
吐
曠
不
承
認
人
有
原
罪
。
又
不
以
人
得
救
由
於
恩
典
的

灌
注
，
他
說
人
可
以
靠
自
己
的
力
量
生
活
到
無
罪
之
境
，澳
咕
嘶
汙
認
為
這
些
見
解
是
大
錯
而
特
錯
的
。
舶
肚
曠

也
講
恩
典
，
但
他
以
為
恩
典
不
過
是
受
洗
時
罪
得
赦
免
，
以
及
上
帝
的
普
通
教
訓
而
已
。
但
在
噢
咕
嘶
你
看
來
，

恩
典
的
主
要
上
作
在
乎
灌
輸
仁
愛
，
使
人
的
品
格
得
以
逐
漸
變
化
過
來
。
舶
啦
肌
的
田〕想
在
東
方
頗
受
人
歡
迎
。

四
一
五
年
初·

澳
咕
嘶
你
派
阿
偌
曬
（n
俘日
甘
。
）
到
吧
漸
廝
付
去
見
哪
陳
咪·

運
動
他
贊
助
澳
氏
的
主
張
。郾

嗓
床
於
是
往
謁
哪
鷗
險
際
主
教
喲
隱·

在
他
面
前
控
告
貽
吐
以
；
誰
知
這
位
主
教
反
而
贊
成
帕
氏
思
想
，
並
且
於

是
年
底·

在
樣
蹤
陞
（吧
慚
廝
你
侶
伏
）
（。
古
他
二，
響
參
）
開
了
一
次
會
議
，宣
布
噸
肚
跚
思
想
合
乎

正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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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噢
活
廝
付
及
其
友
人
極
力
發
動
一
次
會
議
以
謀
應
付
，
結
果
在
四
一
六
年
舉
行
了
兩
次
會

議
於
北
非
洲··

一
次
為
加
大
果
本
區
教
會
；
一
次
為
咪
勵
床
（M

ile

、
）
之
陽
味
底
啞
。
這
兩
次
會
議
均
否
決
了

伯
拉
斜
一
派
思
想
，
且
向
教
宗
印
諾
生
一
世
（
四
○
二
�
四
一
七
）
控
訴·

請
其
批
准
所
議
。
同
儲
陸
因
見
他
們

尊
重
他
教
宗
權
威
，
喜
形
於
色
，
便
批
准
這
兩
次
啡
田
會
議
議
決
案
。但
唧
儲
陸
不
久
去
世
了
，
繼
其
位
者
為
防

隱
休
（zo

sim
u

s

四
一
七
�
四
一
八
）·

隱
氏
乃
啼
臘
人
，
自
難
同
情
陣
咕
嘶
叮
一
派
人
的
見
解
。
他
觔
廝
隊
親

自
往
見
佐
息
末
，
請
其
援
助
。
於
是
由
這
位
新
教
宗
發
出
佈
告
，
指
責
啡
田
兩
次
會
議
舉
行
過
於
倉
卒
，
似
有
承

認
隨
園
嘶
隊
為
正
統
的
意
思
。
四
一
八
年
初
，
澳
咕
嘶
口
一
派
的
人
又
在
咖
伏
陳
開
了
一
次
會
議·

但
啡
田
人
猶

不
以
此
為
足·

又
想
出
一
個
更
加
有
效
的
方
法
。
他
們
上
訴
於
酒
龐
屬
皇
帝
帥
娜
圈
。
皇
帝
遂
於
四
一
八
年
四
月

下
一道
上
論
，
申
斥
伯
拉
斜
派
，
又
吩
咐
把
這
人
放
逐
出
境
。
是
年
五
月
在
咖
伏
嗓
舉
行
一次
擴
大
會
議
，

議
決
如
下
數
點
：
亞
當
因
犯
罪
而
有
死
；
兒
童
也
須
受
洗
，
方
得
原
罪
赦
免
；
必
須
依
賴
救
恩
方
能
過
正
直
的
生

活
，
今
生
無
罪A

lJ

是
不
可
能
的
。
教
宗
防
隱
沫
因
為
這
些
行
動
所
刺
激·

也
發
出
一
道
通
告·

申
斥
喲
吐
以
及
陋

勒
斯
丟
。

    

自
此
以
後
再
不
見
伯
拉
縱
出
面
。
也
許
他
在
四
二O

年
之
前
即
已
去
世
。
此
後
領
導
他
這
一
派
思
想
的
卻
是

一位
很
有
才
幹
的
人·

即
喃
廉
隊
同
戶
陳
團
降
（甲1;

）
主
教
膾
同
隊
（Ju

li

貿
）
。
依
皇
帝
因
師
團
在
四

一九
年
所
頒
一條
敕
令·

所
有
西
方
主
教
均
須
宣
布
反
對
貽
肚
贓
與
他
園
嘶
任
。惟
膾
同
險
及
儀
伙
同
其
他
十
八



位
主
教
拒
遵
這
道
敕
令
。
他
們
當
中
有
幾
個
被
放
逐
出
境·

流
亡
於
東
方
。
在
思
想
爭
辯
上
膾
刷
皮
可
稱
澳
盾
廝

丁
敵
手
，
也
可
稱
擁
護
帕
肚
廉
主
義
一
派
人
之
首
領
；
但
他
為
這
種
主
義
辯
護·

較
之
貽
肚
臍
多
重
理
性
方
面
。

雖
說
隍
廝
陰
圈
並
非
陋
肚
肌
一派·

但
他
在
陳
陪
斤
陸
作
主
教
長
時·

很
給
了
膾
同
險
與
他
慚
廝
隊
一些
援

助
，
這
大
約
是
在
四
二
九
年
。
浬
斯
多
留
這
種
態
度
，
很
不
利
於
他
自
己
本
身
。
因
這
緣
故
，
又
因
教
宗
從
中
慫

恿
－
於
是
四
三
一年
在
以
弗
所
所
開
的
所
謂
第
三
次
大
會
議
（
參
第
二
三
八
頁
）
通
過
了
駁
斥
舶
肚
臍
主
義
。
這

樣
一
來
，
伯
拉
料
主
義
在
西
方
與
東
方
均
被
教
會
正
式
拒
絕
了
，
但
這
不
是
說
這
種
主
義
消
滅
，
它
後
來
採
取
了

各
種
較
為
和
緩
的
方
式
依
然
傳
流
於
各
處
，
而
且
在
教
會
一
般
田〕想
界
，
它
常
代
表
一
種
普
通
的
趨
勢
。

鬥
註
一
】
：
艾
雅
，
第
四
五
八
，
四
五
九
頁

r

註
二
】
：
艾
雅
，
第
四
六
一
頁
。

第
十
九
段

半
伯
拉
糾
主
義

    

奧
古
斯
丁
在
世
之
日
（卒
於
四
三
○
年
留
，
他
為
西
方
教
會
大
師
之
聲
望
已
成
為
定
評
。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他
的

一
切
神
學
特81

J

見
解
均
為
人
所
接
受·

甚
至
在
舶
他
贓
主
義
顯
然
遭
拒
絕
的
地
方
也
非
如
此
。
例
如·

哪
陳
咪
仍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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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然
主
張
人
之
悔
改
重
生
也
有
幾
分
歸
功
於
人
的
意
志
，
雖
說
他
也
講
人
之
得
救
需
賴
恩
典
，
他
卻
不
以
恩
典
為
不

能
被
拒
絕
的
。
自
待
土
良
以
來·

非
洲
北
部
在
理
智
方
面
常
居
西
方
教
會
之
首·

但
到
了
這
時
候·

因
遭
陣
仄
南

人
之
蹂
躪·

文
物
均
成
荒
墟
。
它
的
優
越
領
導
地
位
現
在
移
到
肚
同
南
方
去
了·

與
澳
沽
廝
匡
田〕想
發
生
主
要
爭

州
的
就
在
此
地
。
當
時
有
一
位
神
學
作
家
名
迦
賢
努
約
翰
（
兮
留

ca
s

么a

變
。
）
，
他
也
許
是
償
瀘
人·

但
他

仃
遊
歷
東
方
，
又
到
過
埃
及
，
並
且
曾
在
屈
梭
多
模
手
下
當
過
執
事

。
約
當
四
一
五
年
時
，
他
在
馬
賽
（
膩
舛·

。。11
1?

）地
方
創
設
了
男
女
修
道
院
各
一·

大
約
在
四
三
五
年
死
在
那
一畏
。
約
於
四
二
九
年
，
他
著
了
一
本
書
名m

狀
（Co

lla
tio

n
e

s)
，
採
與
埃
及
修
道
士
對
談
的
形
式
寫
成
。
照
他
的
意
見
：
馴
人
的
意
志
常
是
自
由
的
，
它
對

於
上
帝
的
恩
典
有
時
忽
略
，
有
時
悅
服
』
。
【
註
一
】

    

四
三
四
年·

有
勵
嚇
（Le

rin

。
）
地
方
的
修
道
士
么
囌
陣
時
（vi

戶c

留t

）
者·

寫
了
一
篇
論
文
名
造
一

(C

。呈

。巳to
riu

m
)

，
文
中
雖
未
明
指
奧
古
斯
丁
其
人
，
但
其
用
意
實
欲
攻
擊
他
的
神
學
田〕
想
，
以
為
他
所
講
的

關
乎
恩
典
與
預
定
的
道
理
，
乃
憑
室
臆
造
，
非
出
自
教
會
遺
傳

。
『
而
且
在
大
公
教
會
中
，
我
們
應
該
盡
力
提

防
，
務
使
我
們
所
有
的
信
仰
，
為
各
教
會
所
常
常
為
一
切
人
共
同
持
守
的
』
。
【
註
二
】
像
以
上
所
舉
這
樣
的

人
，
以
及
思
想
與
他
們
類
似
的
人
，
在
十
六
世
紀
巾
稱
為
半
帕
隱
際
派
（se

m
i

‧他ela

低
留s

）·

其
實
我
們
應
該

稱
他
們
為
半
奧
古
斯
丁
派
，
因
為
他
們
在
大
多
數
觀
點
上
與
奧
氏
相
同
，
惟
不
接
受
他
所
講
關
乎
預
定
及
恩
典
不

能
被
拒
絕
的
道
理
。
這
些
人
都
是
有
心
人
，
他
們
惟
恐
奧
古
斯
丁
這
種
道
理
使
人
在
追
求
公
義
生
活
的
努
力
上
鬆



懈·

特
別
在
追
求
修
道
主
義
的
公
義
生
活
匕
。
預
定
與
恩
典
無
法
拒
絕
的
道
理·

有
些
像
否
認
了
人
的
責
任
心
。

    

這
種
與
奧
古
斯
丁
表
示
異
議
的
思
想
，
在
匯
廝
汪
嘶
（
州au

stu
s

）
的
著
述
中
更
顯
得
積
極
。
俘
氏
乃
黝
林

修
道
院
院
長
，
後
來
又
作
了
利
吹
（
悶i,

)
t

教
。
約
當
四
七
四
年·

他
以
暘
一為
題
寫
了
一
篇
論
文
，
承
認
原

罪
，
但
主
張
人
仍
有
『
努
力
作
成
得
救
功
夫
的
能
力
』
。
恩
典
乃
是
巨
帝
的
應
許
和
警
戒
，
使
輕
弱
無
力
而
尚
不

失
為
自
由
的
意
志·

可
得
傾
向
於
正
道
之
選
擇
，
不
傚
澳
咕
陣
口所
講·

把
恩
典
看
成
變
化
內
心
的
能
力
。
當
福

音
臨
到
人
面
前·

人
要
如
何
對
付
，
。」帝
都
事
光
知
道
。
社
不
須
預
定
他
們
。
雖
挽
隧
嘶
陸
廝
反
對
貽
壯
跚·

其

實
他
的
立
場
，
對
帕
肚
附
反
而
比
對
血
店
廝
匡
為
近
。

    
1

種
較
多
傾l5
］
於
奧
古
斯
丁
的
思
想
，
出
現
於
法
國
南
部·

以
一
位
虔
敬
而
幹
練
的
領
袖
名
厭
隱
磨
（c

、

,"ri

。
四
六
九
？
�
五
四
二
）
者
為
代
表
。
此
人
作
過
勵
麻
膿
陣
院
的
修
道
士·

自
五
○
二
年
以
後
，
作
庫
關
漸

(>
rle

s
)

t

教
。
五
二
九
年
，
他
在
俄
冉
遮

（O
ra

斗ge

）
地
方
舉
行
了
一
次
小
小
議
會
，
但
這
次
議
會
所
通
過
的

議
案
卻
關
係
重
大
，
因
為
教
宗
波
尼
法
修
二
世
（
口on

ifa
c

。
悶
五11

）○
�
五
三
二
）
所
批
准
。
雖
說
陣
貽
壯
阱
派

思
想
後
來
不
時
起
伏
於
教
會
中
，
可
是
這
次
會
議
的
決
議
可
以
說
把
這
種
爭
辯
結
束
了
。
【
註
三
】
這
次
會
議
堅

決
主
張
說
，
人
不
但
在
原
罪
壓
迫
下
而
失
落
了
歸
向
上
帝
的
一
切
力
量
，
所
以
『
我
們
簽
至
要
得
釋
放
的
意
思
也

沒
有
，
除
非
有
聖
靈
及
其
工
作
臨
到
我
們
心
中
』
。
要
勺
藉
看
白
白
的
恩
典
，
就
是
聖
靈
的
感
動
�一
，
我
們
纔

喲
馴
相
信
的
意
欲
』
，
馴
來
領
聖
洗
的
新
生
』
。
人
心
中
一
切
所
有
的
善
，
都
是
上
帝
的
工
作
。
這
樣
說·

把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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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咕
廝
付
許
多
主
要
思
想
都
包
涵
在
內
；
但
把
他
的
注
重
點
減
輕
了
許
多
。
恩
典
之
不
可
抗
拒
性
全
未
提
及
。
相
反

的
，
那
些
思
想
錯
謬
的
人
，
正
是r

抗
拒
這
位
施
恩
的
聖
靈
』
。
預
定
人
作
惡
的
道
理
，
為
這
次
會
議
所
譴
責
。

但
最
令
人
注
意
的
就
是
：
接
受
恩
典
是
與
領
受
洗
禮
分
不
開
的
，
因
此
將
恩
典
的
聖
禮
性
，
與
乎
善
行
的
功
德
，

看
得
極
其
要
緊
。r

我
們
相
信
依
照
大
公
教
會
的
信
仰
，
恩
典
既
在
洗
禮
中
得
著
了
，
一
切
受
過
洗
的
人
，
假
如

他
們
忠
心
努
力
的
工
作
，
藉
著
基
督
的
幫
助
，
他
們
能
作
，
也
應
該
作
使
靈
魂
得
救
應
有
的
事J

。
【
註
四
】
奧

情
嘶
匡
主
義
固
然
是
保
存
了
，
但
其
中
無
疑
的
用
了
許
多
鬥
大
公
』
教
會
的
通
俗
概
念
去
加
以
修
改
。
把
它
許
多

鋒
利
點
，
改
為
遲
鈍
了
許
多
。

L

註
一
甲·

所
厭
十
二
章
；
參
哎
雛
，第
四
六
九
頁
。

L

註
二
」
：
啦
付
原
文
如
下
：(

Q
u

。du

寫giu

。．
惜
。d

汙
。
需
、；

。d
 

a
b

 
o

m
n

i

了u

二
！·

二
部
四
章
；
參
艾
雅
第
七
四
一

          

頁o

（
註
三
】
：
艾
雅
，
第
四
七
二
�
四
七
六
頁
。
t

註
四

】
：
艾
雅

，
第
四
七
五
頁

。

第
一1

十
段

大
貴
鉤
利

上
面
已
經
說
過
，
當
時

般
趨
勢
，
是
要
減
少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中
之
鋒
利
性
，
而
將
注
重
教
會
與
聖
禮
的
意



味
加
入
其
中·

大
貴
鉤
利
的
田）想
便
代
表
這
種
特
性
。
他
是
介
紹
澳
活
廝
付
田）想
於
中
古
時
代
的
功
臣
。
償
胸
利

少
有
創
作
天
才
，
可
是
他
能
將
西
方
教
會
中
所
已
經
發
展
成
熟
的b

il1
l學

思
想
，
講
說
出
來
，
使
之
融
合
於
當
時
普

遍
流
行
的
基
督
教
。
這
種
融
涯
貫
通
的
影
晌
力
流
傳
極
廣
。
在
思
想
學
術
方
面·

他
與
成
陂
隱
膽
、
澳
活
廝
匡
和

耶
柔
米
�
拉
丁
教
會
中
的
博
士
�
齊
名
。
在
行
政
方
面
，
在
事
業
成
就
方
面·

他
是
一
位
最
偉
大
的
教
宗
，
在
吐

丁
基
督
教
中
，
他
是
一
位
有
博
識
卓
見
，
而
又
成
功
了
永
久
事
業
的
領
袖
。

    

約
當
五
四
○
年·

貴
鉤
利
生
於
羅
馬
一
位
基
督
徒
參
議
員
之
家
。
在
五
七
三
年
以
前·

皇
帝
膾
廝
汗
屜
委

他
為
羅
馬
行
政
長
官
。
後
因
受
修
道
主
義
生
活
感
動
而
棄
官
退
溢
。
到
了
五
七
四
年
，
他
將
所
有
財
產
慨
捐
為
建

設
修
道
院
及
蜩
濟
窮
困
之
用
，
自
己
也
作
了
聖
安
得
烈
修
道
院
之
修
道
士
，
而
該
院
院
址
在
賅
唳

（ca
e

li

谷

）

小
山
上
，
也
就
是
他
從
前
的
住
宅
。
貴
鉤
利
一
生
有
心
於
修
道
生
活
，
對
改
良
及
推
進
修
道
生
活
致
力
不
少
。
但

潰
氏
性
情
好
動
，
不
適
於
靜
修
生
活
。
五
七
九
年
，
奉
教
宗
貼
肚
曆
層

（
五
七
九l

五
九
○
）
之
命
，
出
使
陳

陸
匯
你
陸·

為
教
宗
的
欽
差
，
在
那
裹
他
雖
大
顯
幹
才
，
但
很
奇
怪
，
他
對
於
晞
匯
語
文
知
識·

卻
一
無
所
得
。

約
在
五
八
六
年
，
他
同
到
羅
馬
，
任
聖
安
得
烈
修
道
院
院
長
。
五
九
○
年
被
舉
為
教
宗
，
他
是
以
修
道
士
資
格
擔

任
教
宗
職
位
的
第
一
人
。
貴
鉤
利
卒
於
六
○
四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

    

當
貴
鉤
利
任
教
宗
之
日
，
以
時
勢
而
論
，
正
需
要
一
位
幹
練
有
為
的
教
宗
。
當
印
諾
生
一
世
（
四
○
二
�
四

一
七
）
與
困
吐
陸

（
四
四
○
�
四
六
一
）
在
位
之
際·
教
宗
權
威
固
曾
盛
極
一
時·

但
到
了
驗
嘶
既
隱
征
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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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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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東
哥
特
人
，
恢
復
了
皇
權
於
儀
沐
型t

境
之
後
，
教
宗
權
威
即
隨
之
消
沈
下
去
了
。
雖
自
五
六
八
年
以
後·

皇
帝

在
義
大
利
的
統
治
權
威
漸
趨
沒
落·

因
為
當
時
有
廣
他
人
入
寇·

連
廉
馮
城
也
大
受
威
脅
。
潰
助
同
雖
在
名
義
上

臣
屬
於
皇
帝·

然
而
在
實
際
上
領
導
儸
馮
抵
抗
闕
他
人
之
侵
略
的
還
是
他
。
他
訓
練
了
軍
隊·

在
不
能
用
武
力
保

衛
羅
馬
的
時
候
，
他
又
用
禮
物
贈
與
敵
人·

以
求
儸
臨
得
以
保
全
。
在
他
為
教
宗
的
時
期
中
，
為
求
儸
矚
安
全
不

遭
淪
陷
，
不
但
要
對
付
蘭
巴
人
，
且
要
對
付
皇
帝
派
來
的
欽
使
，
其
間
不
知
經
過
了
幾
許
亂
無
頭
緒
的
掙
扎
，
用

盡
幾
許
心
血
，
纔
得
最
後
成
功
與
滴
吧
人
締
結
和
約
。
他
在
當
時
成
氏
同
是
最
有
權
勢
的
人·

無
論
在
囉
馮
人
或

在
蘭
巴
人
看
來
，
他
的
統
治
威
權
，
較
之
那
鞭
長
莫
及
而
又
軟
弱
無
能
的
皇
帝
大
得
多
了
。

    

教
廷
的
供
養
，
以
及
羅
馮
大
部
分
的
糧
食·

均
由
一
份
很
大
的
產
業
�
即
嘿
囀
教
產
（
勿atrim

o
n

y

。f

,
e

te

。
）
�
供
給
，
這
產
業
不
但
在
成
厭
同
之
盾
涵
匣·

連
在
肚
國
南
部
及
啡
國
北
部
都
有
。
對
於
這
些
產
業·

貴
鉤
利
均
善
於
保
管
，
大
顯
幹
才
。
這
自
然
要
佔
去
他
許
多
時
間
和
精
力
。
自
他
保
管
之
後
，
收
入
大
為
增
加
，

而
貴
鉤
利
亦
善
於
利
用
這
些
收
入·
不
但
維
持
聖
職
界
的
給
養·

促
進
公
共
崇
拜·

加
強
廉
馮
的
防
禦·

而
且
組

織
了
許
多
慈
善
機
關
，
推
行
各
種
善
事
。

    

貴
鉤
利
確
實
相
信
，
鬥
就
一
切
明
白
福
一晉
的
人
說
，
這
是
很
顯
然
的
，
是
主
親
自
吩
咐
聖
使
徒
，
諸
使
徒
之

首
彼
得
，
哄
他
照
管
全
教
會
騙
。
【
註
一
】
他
以
繼
承
彼
得
權
位
之
資
格
，
向
全
教
會
施
行
裁
判
。
因
為
他
以
此

自
命·

所
以
他
對
於
慷
陸
匯
匡
墜
主
教
長
禁
食
者
喲
驗
（Jo
汙
斤
。
勿ast

。
）
所
施
行
的
幾
種
教
會
懲
治
行
動
提



出
抗
議
；
並
且
吩
咐
他
將
那
些
行
動
的
理
由
向
他
申
訴
。
在
呈
他
檢
查
那
些
行
動
中·

有
一
件
是
喲
瀚
自
命
為
『

普
世
主
教
』
（
。ive

、sal
 

d
i

合
。p

）
。
他
對
於
慷
匡
阻
付
堡
這
種
僭
越
的
稱
呼
，
提
出
嚴
重
抗
議
【
註
二
】
。
他

自
己
所
用
的
稱
呼
：
『
化
帝
眾
僕
之
僕
』
（se

r

規羹

。f
 

th
e

 
se

r

、合t

。fG

。d

）
儸
馮
主
教
迄
今
仍
然
援

用
。
對
於
拉
溫
那
一
各V

e

呂
。
〕
與
隊
同
陋
庫

（
工二
馮
二
）
教
會
的
事
務·

隨
隨
同
所
施
展
的
權
威
，
成
功
有
大

有
小
。
當
時
砝
廁
教
會
大
致
是
獨
立
的
，
但
他
也
想
加
以
干
涉
。
五
九
五
年
他
重
立
了
廄
喃
闌
地
方
的
教
宗
代
理

職
權
，
恢
復
了
與
砝
膚
院
朝
廷
成
立
友
好
條
約·

又
設
法
改
善
肚
回
教
會
行
政
上
的
流
弊
。
【
註
三
】
在
這
方
面

他
的
成
功
並
不
大
。他
對
師
應
牙
教
會
施
展
教
宗
權
威
計gIJ·

成
績
頗
有
可
觀
，卒
使
庫
同
時
王
同
隨
囫

（
留·

ca
re

d

）
於
五
八
七
年
放
棄
了
隴
肌
主
義
。

    

由
於
貴
鉤
利
之
遠
識
卓
見
，．在
五
九
六
年
開
始
了
差
人
往
陳
險
傳
道
，
此
舉
對
儸
馮
教
會
前
途
關
係
尤
大
，

其
中
詳
情
待
後
教
述
（
見
第
三
一
七
頁
）
。
因
為
此
舉
不
但
使
基
督
教
傳
開

，
且
因
而
開
始
一
種
運
動
，
使
教

廷
與
英
國
，
終
至
與
聽
回
之
聞·
發
生
密
切
關
係·

這
是
在
其
他
各
國
尚
未
有
過
的
情
形
。
就
國
內
而
言·

潰
鬨

同
努
力
於
使
啞
阮
派
的
滿
他
人
歸
入
大
公
信
仰
。
在
這
努
力
中·

他
得
賬
體
麻
隊
（曰口oo

d
a

lip
d。）

的
助
力
獨

多
，
因
為
妙
曾
兩
度
嫁
與
閱
他
王
為
后·
即
噢
隴
同
（>u

t

才啊i

五
八
四
�
五
九
一
）
與
囈
曝
（＞
低
寥lf

五
九

二
�
六

一
五
一
兩
王
。

    

據
說
盪
鉤
利
對
於
教
會
聖
樂
之
改
善
�
『貨
鉤
利
式
吟
誦
法
』
（。re

g
o

ria

卹ch

合ts
)

�

以
及
囉
馮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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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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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三
○
八

會
禮
拜
儀
式
之
發
展
有
極
大
貢
獻
；
但
當
弋
著
述
全
未
提
此
事
，
也
許
他
對
於
這
兩
方
面
所
作
的
不
怯
重
要
。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
他
在
講
道
卜
無
疑
的
是
大
有
才
能
。
就
其
著
作
言
，
特
別
有
三
本
書
在
中
古
時
代
膾
炙
人
口
�
即

約
伯
氾
釋
義
，
或
稱
道
德
論

（
膩ora

lia
)

，
一
木
論
牧
牧
的
職
守
（
審
唱
岔
勿asto

ra
lis)

；
還
有
一
本
近
於

迷
信
的
書
，
名
：
義
大
利
父
老
生
平
神
蹟
對
談
錄

（
豐
么og

U
e

so

。
子e

鬥ife
a

n

斗
寓
－

ra
cle

s

床
發

工tal

一崙

勿ath
e

rs
）
。
（
他
的
一
些
著
作
可
見
諸
於
拉
丁
教
會
文
集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
部
第
十
三
卷
二
六
一
�

三
七
○
頁
）
。

    

貴
鉤
利
神
學
思
想
屬
奧
古
斯
丁
派
，
但
他
听
注
重
的
卻
與
奧
古
斯
丁
不
同
。
凡
澳
氏
听
講
關
乎
教
會
的
思

想·

以
及
他
思
想
中
听
有
關
乎
當
時
通
俗
基
降
教
的
許
多
觀
點·

他
都
發
揚
光
大
了
。
在
憤
駒
同
的
思
想
中·

神

蹟
、
天
使
、
魔
鬼
種
種
觀
念·
較
之
在
澳
活
廝
匡
思
想
中
佔
更
大
的
地
位
。
障
陶
同
雖
說
也
相
信
上
帝
早
已
將
揀

選
的
人
的
數
目
規
定
好
了
，
他
卻
不
如
奧
古
斯
丁
熱
心
提
倡
預
定
之
說
。
他
常
說
預
定
不
過
是
上
帝
的
預
知
。
他

所
關
心
的
是
實
行
。
人
被
原
罪
綑
綁
了
，
祇
要
看
他
情
慾
而
生
的
這
種
事
實
便
可
證
明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祇
有

藉
著
洗
禮
接
受
基
杆
的
救
贖
功
勞
，
方
得
解
救
；
但
在
受
洗
之
後
所
犯
的
罪
，
又
有
別
的
補
過
之
法
。
這
種
補
過

乃
由
靠
賴
上
帝
援
助
的
恩
典
，
行
出
善
功
。
『
我
們
行
善
，
一
面
由
於
上
帝
，
一
面
由
於
我
們
自
己
；
由
於
上
帝

首
先
賜
下
恩
典
，
由
於
我
們
自
己
隨
後
用
益
？意
接
受
這
恩
典
』
。
【
註
四
】
受
洗
之
後
犯
了
罪
，
以
懺
悔
為
正
當

的
善
後
方
法
。
這
包
括
：
承
認
所
犯
的
惡
事
，
表
示
懊
悔·
實
行
補
過
。
凡
追
求
善
功
或
實
行
懺
悔
的
人
，
教
會



有
許
多
方
法
幫
助
他
。
其
中
最
大
的
幫
助
就
是
聖
餐
，
貴
鉤
利
把
它
看
為
重
獻
基
督
為
祭
，
可
以
救
拔
活
人
和
死

人
。
聖
徒
也
能
幫
助
人
。
『
几
知
自
己
毫
無
功
德
可
靠
的
人
，
可
以
跑
到
殉
道
諸
聖
徒
面
前
去
求
護
庇
』
。
【
註

五
】
基
督
的
真
門
徒
中
，
那
些
沒
有
儘
量
利
用
這
些
機
會
成
就
善
功
的
人
，
或
沒
有
實
行
懺
悔
，
或
未
領
受
足
夠

的
教
會
的
幫
助
，
為
這
樣
的
人
，
有
煉
獄
中
潔
除
的
火
等
候
著
他
們
。

    
煉
獄
的
思
想
並
非
（陽
鬧
所
首
倡·

這
種
觀
念
在
儸
馮
的
嘿
馮
中
首
次
隱
約
可
見
。
【
註
六
】
在
曙
厝
浪
田〕

想
中
這
種
觀
念
較
為
顯
著·

他
又
引
汰
五2

5-
2

6

節
為
證
。
【
註
七
】
澳
盾
廝
才
以
淋
瑜
三11-

1
5

節
為
根
據·

辯
明
煉
獄
為
可
有
的
事
，
不
過
他
沒
有
說
過
斷
定
的
話
。
【
註
八
】
啞
兩
觔
的
該
臉
廳
對
於
這
種
概
念
主
張
較
為

肯
定
。
他
簡
直
把
煉
獄
看
為
事
實
。
到
了
貴
鉤
利
，
煉
獄
看
為
信
仰
中
不
可
或
少
的
要
素
。
『
要
相
信
在
審
判
之

前
，
有
煉
獄
的
火
煉
淨
某
種
輕
微
的
罪
』
。
鬥
註
九
】
雖
說
東
方
教
會
也
相
信
在
人
死
之
後
與
審
判
之
前
，
有
一

個
居
間
境
地
，
人
的
靈
魂
在
那
裹
，
因
別
人
代
禱
與
獻
祭
，
仍
可
得
救
，
但
對
於
煉
獄
的
概
念
，
卻
還
不
如
西
方

教
會
之
清
晰
明
顯
。

    

這
樣
看
來
，
無
論
就
教
會
中
那
種
活
動
言
，
貴
鉤
利
總
不
失
為
當
代
教
會
最
有
聲
望
的
領
袖
。
中
古
時
代
教

會
中
許
多
特
點·

無
論
在
教
理
上·

在
教
會
生
活
上
，
在
崇
拜
上
驕
或
在
教
會
組
織
上·

無
處
不
在
嘖
駒
同
生
平

覓
得
端
倪
。
中
古
教
會
的
發
展
都
是
朝
著
貴
鉤
利
思
想
所
指
定
的
方
向
走
。

    

一部
分
與
嘖
隨
同
同
時
的
當
代
著
名
學
者
為
隊
涵
陽
圃
（15

1

合
。
）
。
此
人
之
貢
獻
在
於
將
大
部
分
古
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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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一一
一0

會
思
想
轉
運
到
中
古
時
代·

約
自
六00

年
至
－

-l-/\
 

1
1

一六
年·

他
以
陋
濰
園
（留
亂11

。
〕
主
教
地
位·

領
導
哂
匯

牙
教
會
。
他
所
寫
約
燉
陣
廊
嘎
（:,

o
k

。fse
;te

只
？!.

）
直
到
十
二
世
紀
仍
為
西
方
教
會
所
採
用
為
神
學
課

本
。
他
所
著
的
字
源

（
‧，

O
r

險懸
要
。r

 
E

tym
o

了
肱
。
彎。
）
，
博
採
當
代
教
內
教
外
各
種
學
術
，
彙
集
而
總
其
大

成·
為
中
古
時
代
研
究
古
代
學
術
思
想
者
不
可
不
備
之
書
。
他
也
是
個
史
學
家·

對
於
時
時
人
與
院
隊
勵
人
的
歷

史
事
蹟
有
特
殊
貢
獻
。
他
算
是
當
代
第
一
位
博
學
之
士
，
是
早
期
中
古
時
代
學
術
界
的
大
師·

雖
說
創
作
天
才
有

限
，
但
其
學
問
之
淵
博
實
屬
驚
人
。

【
註
一
】
：
書
信
集
（
蒙
＃
器
）
第
五
集
第
二
十
函
。

L

註
二
】
：
艾
雅
，
第
五
九
二
�
五
九
五
頁
。

【
註
三U

：
艾
雅
，
第
五
九
一�
五
九
二
頁
。

t

註
四
】
：
道
德
論
（
汝o

ra
lia

）
三
三2

1

。
L

註
五
必
：
同
上
，
十
六5

1

。

【
註
六
】
：
嬌
璞
第
三
部
七
章
。

【
註
七U

：
書
信
集
，
五
一
�
五
五2

0

。

【
註
八
】：
嫩
儀
汙
珊
六
章
；
參
嗶
斯
煩
勝
嘿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部
第
十
卷
四
四
七
頁
．；仕
憤
穢
‘I

妨

們
註
九
】
：
衛
厭
降
（bi

巴
。。。
二）
四
部
三0

章9



第
四
期

    

第

一
段

    
第

二

段

    

第

三

段
    

第

四

段

    

第

五

段

    

第

六

段

    

第

七

段

    

第

八

段

    

第

九

役

    

第
一
○
段

    

第
一
一
段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不
列
顛
諸
島
之
宣
教
事
業

歐
洲
大
陸
宣
教
運
動
與
教
宗
權
勢
之
擴
張

法
蘭
克
人
與
教
宗
職
權

查
理
曼

教
會
制
度

日
形
沒
落
的
帝
國
龍
一如
日
初
升
的
教
權

教
權
沒
落
及
其
隨
帝
國
之
中
興
而
復
起

改
革
運
動

論
教
會
改
革
派
之
獲
得
教
權

教
權
與
皇
權
之
分
裂

希
勒
得
布
蘭
與
亨
利
四
世



第
一
二
段

爭
端
在
妥
協
下
結
束

第
一
三
段

圖
像
爭
辯
以
後
的
希
拉
教
會

第
一
四
段

基
督
教
之
散
布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京

第

一
段

不
列
顛
諸
島
之
宣
教
事
業

    

亞
流
卞
．義
之
傳
佈
於
目
爾
曼
諸
族
，
法
蘭
克
人
之
歸
入
羅
馬
教
，
以
及
日
爾
併
諸
族
之
漸
歸
大j.

’
靦
道
，
上

面
雖
略
有
述
及
（參
第
一一○
八
至
二
「
六
頁
）
，
但
其
中
還
有
許
多
值
得
補
敘
的
。
當
中
古
時
代
中
初
，
羅
馬
布
國

瓦
解
時
，
基
督
教
之
開
拓
宣
教
事
業
，
既
富
精
神
，
又
具
成
效
，
就
是
教
會
生
命
力
量
的
一
人
證
明
。

    

基
督
教
傳
至
坏
他
潮
諸
島·

是
在
陣
陸
叩
叮
信
道
之
前
。
三
一
四
年
在
噸
浦g

i
)

］
祈
開
的
會
議
，
即
有
約
庇

（
邸
舟
）
、
倫
敦
、
也
許
還
有
林
肖
（
鬥in

C
o

l#

）
各
處
卞
教
在
場
。
羅
馬
帝
國
傾
覆
後

基
督
教
趴
仍
生
存
於

漢
國·

但
它
在
陳
勵
隱
（celti

。
）
族
人
中
的
勢
力
極
其
微
弱
，
而
隊
屬
束
南
諸
地
又
為
隱
雕
嚕
陣
儀

（＞
。他
。，

S
a

X

。員
）
人
所
征
服
，
當
地
居
民
變
成
了
異
教
徒

。
在
帕
提
克
（Pa

trick

）
之
先

，
在
愛
爾
巾
南
部
隱
約
中
已

有
基
督
教
形
跡
可
尋
。
舶
慶
境
來
了
之
後
，
他
在
島
上
大
大
的
捉
進
了
一帷
音
的
傳
播
，
把
各
種
基
督
教
制
度
都
奸

好
的
組
織
起
來
了
，
稱
他
為
愛
爾
蘭
使
徒
，
真
可
當
之
而
無
愧
。

    

噸
限
陳
於
三
九
八
年
生
於
喊
兩
廝
南
部
，
其
父
為
執
事·

祖
父
為
祭
司
。
他
是
在
基
祥
教
中
教
養
成
人
的
。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投
職
椎
爭
計
的
結
束

三
一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一
四

四
○
五
年
他
為
條
匪
綁
去·

在
匯
庸
圃
島
上
當
奴
隸
六
年
之
久
。
梭
來
逃
到
歐
團
大
陸·

在
降
國
南
部
海
岸
，必
之

勒
林
（
鬥eri

戶。
）
修
道
院
往
了
相
當
的
久
。
四
三
二
年
澳
他
漸
〔
＞
矣e

rr

。
）
主
教
陣
倆
臨
瀟
（。er

。an?

）
封

他
為
宣
教
主
教·

差
他
往
曖
喻
廣
去
開
始
工
作
，
直
到
四
六
一
年
逝
世
。
噸
隴
陳
的
工
作
雖
有
些
是
在
曖
哺
滴
南

部
及
那
較
為
荒
野
的
西
部
，
但
他
的
大
部
分
工
作
還
是
在
東
北
部
。
他
的
一
生
事
業
極
少
可
考
；
但
他
工
作
的
熱

心
毅
力
是
毫
無
疑
問
的
。
基
督
教
當
時
在
匯
隴
滴
情
勢
散
漫·

自
噸
限
陳
來
到
之
後
，
加
以
組
織·

編
成
系
統·

從
而
發
揚
光
大
，
可
見
他
的
才
能
必
定
不
小
。
因
為
他
的
努
力·

患
喘
島
上
的
教
會
得
與
隊
岡
大
陸
及
囉
馮
發

生
關
係
。

    

愛
爾
蘭
教
會
之
有
主
教
區
制
，
大
概
自
帕
提
克
始
；
但
這
種
主
教
區
制
不
久
便
為
該
島
固
有
的
氏
族
制
所
同

化
，
於
是
有
所
謂
修
道
院
的
氏
族
主
教
。
噸
限
院
也
贊
成
修
道
主
義
；
但
匯
同
關
修
道
主
義
之
演
進
而
成
一
種
特

異
形
式
，
乃
由
於
陳
囉
除
喃
（cl
。a

rd

）
的
防
隱

（，
卹i

。
）
之
努
力
（
四
七0

？
五
八
四
）
，
在
他
領
導

下
，
一
派
愛
爾
蘭
修
道
院
建
立
起
來
了
，
不
但
富
於
宣
教
精
神
，
而
且
有
一
個
時
期
在
學
術
上
名
聞
遐
邇
。
第
七

八
兩
世
紀
，
匯
庸
闕
的
修
道
學
院
確
具
盛
名
。
匯
闖
問
修
道
主
義
的
榮
譽
乃
在
乎
它
宣
教
工
作
的
成
功
。

    

基
督
教
如
何
傳
到
了
囌
臨
淌
不
得
而
知
。
據
云
隱
隱
曾
於
第
四
世
紀
與
第
五
世
紀
之
初
到
過
那
裹
工
作
，
但

他
究
於
何
時
到
了
那
裹
，
在
那
裹
作
了
些
什
麼·
我
們
知
道
極
少
。
如
說
啃
曆
胎
化
（
不
甘
鷂
嘔
臼
）
或
們
陳

（
冢
。
嗯
五
二
七
？
�

六1
1

一？
）
到
虜
隘
嘶
時
（
。la

sg
o

w

）
附
近
傳
道
，
也
一
樣
無
實
據
可
考
。
四



九
。
年

·

有
些
愛
而
倘
人
徙
往
囌
臨
庫
比
部
，
建
立
了
隊
勵
同
阿
王
國
（
。alria

合
）
，
叩
今
之
阿
胤
瀟
鄉

(
>

rg
yle

sh
ire

)

，
大
概
這
些
人
都
是
基
督
徒
。
蘇
格
蘭
最
偉
大
的
宣
教
師
要
算
科
倫
巴

（C
o

lu
m

b
a

五
二
一

�

五
九
七
）
，
他
出
身
愛
爾
蘭
望
族
，
也
是
克
羅
拿
芬
念
的
門
人
。
在
愛
爾
蘭
，
他
是
個
著
名
的
修
道
士
，
又

是
好
些
修
道
院
的
創
辦
人
。
五
六
三
年
他
到
蘇
格
蘭
開
始
工
作
，
偕
同
伴
十
二
人Jg－
住
在
愛
俄
那
（
工op

a
)

（
或

稱
亥
汙

）
島
上
，
頗
受
其
同
胞
大
勒
利
阿
大
王
的
保
護
，
因
為
這
個
國
王
是
他
的
親
屬
，
科
倫
巴
在
這
島
上
主

辦
了
一
個
極
其
發
達
的
修
道
院
，
後
又
從
這
裹
往
彼
克
特
（Picts

）
人
中
傳
道
，
當
時
遍
蘇
格
蘭
北
部
三
份
之
二

的
地
域
，盡
為
這
族
人
所
佔
據
。
因
科
倫
巴
及
其
同
工
之
努
力
，
彼
克
特
王
國
終
於
信
奉
了
福
音
。
在
蘇
格
蘭
所
有

的
基
修
教
機
構
也
像
在
愛
爾
蘭
一
樣
，
大
多
帶
有
修
道
卞
義
色
彩
。
在
蘇
格
蘭
沒
有
主
教
區
，
除
了
封
立
聖
職
以

外
，
茫
至t

教
們
也
得
事
事
聽
命
於
科
倫
巴
及
繼
承
他
而
為
愛
俄
那
修
道
院
院
長
者
；
科
倫
巴
自
己
僅
居
長
若
職

    

這
種
愛
爾
蘭
宣
教
運
動
後
來
傳
播
到
英
格
蘭
北
部
，
諾
森
柏
利
亞
（
子rth

u
m

b

汰a

）
的
盎
格
魯
薩
克
森
人

中

。
六
三
四
無

，
一
位
從
愛
俄
那
來
的
修
道
士
名
愛
丹
（Aid

a

戶
）
者

，
在
英
格
蘭
極
東
北
海
岸
林
地
斯
法
（

L
i

中diA

齋e

）
島
上
，
建
立
了
一
個
新
的
愛
俄
那
？

一
帶
地
方

諸
島
為
足

，
後
來
又
由
他
的
同
伴
繼
續
此
種
工
作
。

。
斛
陽
際
際
日o

lu
m

d

喜
乙
或
從
你m

綸
吧
（co

lu
m

b

？
斤
。yo

u

。g

？
五
四
三
？
�

六
一
五
）,

第
四
期

中
世
耙
至
投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由
那
時
起
以
迄
他
六
五
一
抓
逝
世
，

這
些
克
勒
特
修
道
士
的
宣
教
熱
忱
，
他
把
基
督
教
傳
遍
了
那

並
不
以
傳
道
於
不
列
顛

三
一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一
六

在
曖
圃
躪
鼎
鼎
有
名
的
鄘
脣
雨
修
道
院
（Bo

m
g

。、
）
中
作
修
道
士

·

這
修
道
院
是
五
五
八
年
由
一
位
大
有
學

問·

而
又
富
於
佈
道
熱
忱
的
慷
區
勵
（co

m
g

斗
江

所
創
建
。
五
八
五
年·

斛
除
阻
防
自
躑
時
瀟
出
發·

帶
著
十

三
個
修
道
士
為
伴
侶·

在
晞
限
比
之
險
吶
略
濤
（A

戶e

，
攤
）住
下·

在
其
附
近
建
立
了
陣
隱
隨
（gxe

斤11)
修
道
院

。
後
因
附
隴
陽
本
古
先
知
精
神
譴
上貝國
王
降
鵑
圍
屈

（曰口eu
d

e
rich

鬨
）
及
其
祖
母
隨
匯
晞
勵

（
穿
。口11
斗。
）·

約
於
六
一
○
年
被
逐
至
臨
匡
北
部
工
作
了
一
短
時
期

。
有
他
的
愛
爾
蘭
同
工
及
門
人
迦
魯

（
。all?

）
在
此
潛
修·

該
地
摩
膽
曬
隨
隊

（
”·

。
』
亡

雖
不
是
迦
魯
所
創
立·

卻
是
由
他
得
名
。
科
倫
巳

防
又
往
儀
沃
同
北
部
去
，六
一四
年
他
在
那
臣
厭
戶（

A
P

P
e

n
i。？

）山
脈
中
創
建
了
陂
庇
胸
膽
阻脫
（，
。才i

。）

一
年
後
，
他
就
在
那
修
道
院
中
去
世
了
。

    

隨
哺
滴
修
道
士
在
陣
國
大
陸
從
事
宣
教
事
工
者

·

際
喻
吧
陪
不
過
是
早
期
人
物
之
一�

除
他
以
外·

還

有
好
些
在
現
今
的
德
國
中
部
及
南
部
工
作·

例
如
：
情
浪

（
沐ilia

n

〕
在
同
隱
隆
（
叢
讒
汙
勰
）
，
喊
情
阬

(

＜才91
1

）
在
隱
勵
隊
隆

（sa
lz

了？g
）
。
這
些
隆
喻
倘
修
道
士
來
到
歐
訕
大
陸·

其
中
尤
以
限
隔
他
防
為
最

重
要·

使
歐
國
基
督
教
習
慣
中
起
了
一
種
重
大
的
改
變·

這
種
改
變
與
後
來
歐
陸
教
會
關
係
甚
大
。
因
為
基
督
教

被
奉
為
國
教
，
加
入
教
會
的
人
動
以
萬
千
計
，
使
許
多
古
代
的
紀
律
制
裁
失
去
效
力
。
於
是
在
東
西
教
會
中
興
起

了
一
種
私
人
在
修
道
士
前
認
罪
的
風
尚
。
在
東
方
極
力
贊
成
這
種
風
尚
的
為
巴
西
流
。
但
這
種
風
氣
在
愛
爾
蘭
修

道
士
中
較
別
處
尤
為
盛
行
，
他
們
且
將
這
種
習
慣
介
紹
於
平
信
徒
中
，
於
是
在
平
信
徒
面
前
亦
可
認
罪
的
習
慣
，



亦
有
幾
分
為
東
方
修
道
七
听
採
用
。
但
就
風
國
大
陸
而
言
，
平
信
徒
私
下
認
罪
之
風
要
算
隆
同
暱
道
士
所
首
創·

因
愛
爾
蘭
教
會
編
訂
各
種
悔
罪
的
書·

採
用
日
廣·

在
這
些
書
中
，
各
種
特
別
的
罪
都
規
定
有
適
當
的
補
過
的
辦

法
�

這
一
類
的
書
在
從
前
會
議
所
定
的
規
條
中
也
有
過
先
例
。
愛
爾
蘭
修
道
士
把
這
些
書
帶
到
歐
洲
大
陸
，
由

是
便
家
喻
戶
曉
了
。

    
正
當
此
時·

教
宗
大
障
的
別
進
行
一
種
事
業
，
與
厭
崗
的
宗
教
歷
史
及
儸
屬
教
權
均
有
極
大
關
係
。
潰
隨

利
久
有
宣
教
於
不
列
顛
之
心
，
認
時
機
已
經
成
熟
，
情
勢
特
別
方
便
，
因
有
統
轄
英
格
蘭
東
南
大
部
分
的
肯
德
王

(
K

e
n

t

）

阿
爾
武
拍
特
（E

廾he
lb

e
rh

廾
）
，
娶
了
一
位
法
蘭
克
基
督
徒
公
視
白
爾
他

（Be
rth

a

）
為
后
，
於
是

貴
鉤
利
乘
此
時
機
差
遣
他
所
珍
愛
的
該
連
山

（C
a

e
lia

中

闔
日

）
修
道
院
院
長
奧
古
斯
丁
偕
同
許
多
同
院
修
道

士
，
往
不
列
顛
去
，
想
引
那
些
盎
格
魯
薩
克
森
人
歸
正
。這
一
隊
『
遠
征
軍
』
在
五
九
一／＼
年
離
開
了
羅
馬
，
但
他
們

缺
少
勇
氣
，
貴
鉤
利
得
用
各
種
方
法

·

鼓
勵
他
們
前
進

。
後
又
得
幾
位
法
蘭
克
教
士
加
入
，
一
隊
『
人
馬
』
纔

於
五
九
匕
年
春
達
到
坎
特
布
里
（C
露te

rb
u

r

閱
）
。
阿
武
爾
拍
待
及
其
隨
從
不
久
信
本
了
基
督
教
。
貴
鉤
利
以
為

他
的
劊
劃
成
功
了
。
五
匕
年
十
一
月
閒
？
奧
古
斯
丁
受
亞
爾
勒
的
維
爾
吉
流
（
＜
嘆giliu

s

）
封
立
為
主
教
，
到
了

六
○
一
年
，
貴
鉤
＋

l

）
任
奧
古
斯
丁
為
省
上
教
，
又
封
立
了
卡
二
位
主
教
隸
屬
於
他

英
格
蘭
北
部
歸
信
了
基
督
教

後
，
在
約
克
地
方
加
設
一
省
主
教
職
位
。
倫
敦
與
約
克
後
來
成
了
教
會
兩
大
中
心
。
甚
至
那
些
不
承
認
貴
鉤
利
權

威
的
不
列
顛
主
教
們
，
也
受
奧
古
斯
丁
統
轄·

歸
他
制
裁
。
（
註
一
）
不
過
在
事
竇
匕
。
情
形
并
不
如
貴
鉤
利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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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一
八

想
像
那
塵
簡
單
容
易·

在
大
半
個
世
紀
後·

基
督
教
的
勢
力
纔
能
在
陝
國
暢
行
無
阻
。
雖
然
如
此·

障
的
刷
听

士
＃

)J

的
這
種
運
動
，
大
大
的
加
強
了
教
宗
的
職
權
。
瞌
臨
嚕
灌
院
憐
人
之
歸
正·

大
多
由
於
屎
馮
之
直
接
努
力·

他
們
也
知
道
這1

點
，
所
以
忠
心
擁
護
教
宗
權
位·

不
像
砝
回
與
晒
甌
呀
，
因
為
這
些
地
方
的
基
督
教l

小
是
由
囉

几
傳
入
的
。
而
且
盎
格
魯
薩
克
森
人
的
基
督
教
後
來
還
要
產
生
最
有
佈
道
精
神
的
傳
教
士·

把
福
音
傳
入
陣
訓
大

陸
，
引
領
那
一畏
的
人
民
歸
服
教
宗
。

    

購
隅
之
歸
信
基
督
教·

其
閒
經
過
了
幾
許
變
遷
。
阿
欣
庸
舶
時
在
未
死
前
，
權
勢
已
見
衰
微·

基
督
教
初

次
在
英
國
所
獲
勝
利
，
亦
隨
之
消
失
。
諾
憐
舶
同
啞
卻
漸
漸
取
得
了
領
導
地
位
。
由
於
限
同
廣
（
目au

li?u

。
）
工

作
的
努
力·

諾
森
柏
利
亞
王
艾
德
文
（
目
計in

）
歸
正
，
這
是
基
督
教
一
大
成
功
。
後
來
除
同
陽
在
六
二
七
年
作

了
約
克
主
教
。
－

-l-/

＼
三1

一

1

年·
嘆
陰
陣為
陝
阿
胛
（
膩e

、么
。
）
異
教
王
朋
沃
（勿e

亂
。
）
戰
敗
被
殺·

於
是
一
種
異

教
反
動
興
起
於
諾
降
舶
利
庫
。
在
阿
陬
陰

（osw
a

l,

）
王
統
治
下
，
基
督
教
在
儲
厭
廂
同
陋
藉
看
陵
陽
的
努
力

（
參
第
三
一
五
頁
）·

又
有
中
興
現
象·
因
為
阿
嘶
阬
鵑
被
放
逐
於
隨
隴
鄘
島
上·

在
那
裹
他
作T

基
督
徒
。
這

是
一
種
愛
爾
蘭
式
的
基
仔
教
。
又
常
稱
為
『
古
不
列
顛
』
式
。
挺
廟
隊
再
次
進
攻·

阿
廝
阬
鵑
於
六
四
二
年
陣

亡
，
阿
嘶
阮
鵑
的
兄
弟
阿
防
豚
（
○
留y

）·

也
是
在
隆
隴
廊
島
化
悔
改
歸
正
的
！
他
歷
盡
艱
辛
，
方
於
六
五
一
年

收
復
諾
森
柏
利
亞
，
而
且
聲
威
大
震·

及
於
四
境
。
自
此7llD

後
，
基
督
教
在
漢
回
方
根
基
穩
固
。

    

自
羅
馮
傳
教
士
來
到
嘆
國
，
他
們
與
隨
喃
滴
基
杆
徒·
或
稱
古
坏
同
癲
基
督
徒·

時
起
爭
辯
。
他
們
所
爭
辯



的
問
題
好
似
無
關
緊
要
。復
活
節
應
於
何
日
遵
守·

這
在
囉
馮
久
已
不
成
問
題·

但
在
他
們
卻
發
生
異
議
。
修
道

士
的
剃
髮
式
不
一
。
加
行
洗
禮
時
，
儀
式
又
不
一
樣
等
等
的
爭
辯
。
惟
異
點
所
在
，
今
已
可
無
考
。
還
有
一
層
，

上
文
已
經
提
過
，
囉
馮
基
督
教
有
堅
固
的
組
職·

也
有
教
區
制·

而
古
庠
同
險
基
督
教
屬
修
道
主
義
性
和
屬
氏
族

性
。古
不
列
顛
傳
教
士
雖
視
教
宗
地
位
在
基
督
教
界
最
為
尊
嚴·

卻
不
能
完
全
同
意
於
囉
馮
傳
教
士
的
見
解·

以

為
教
祟
有
司
法
威
權
。
約
在
六1

 

工

J

○
年·

隨
哺
蘭
南
部
接
受
了
囉
馮
權
威
。
在
陝
略
滴·

對
儸
屬
權
威
的
承
認
是

由
於
阿
斯
威
王
六
六
三
年
在
懷
待
比

（
織
汪
子y

）
召
開
的
會
議
所
決
定
。
在
這
次
會
議
上·

為
古
願
隴
習

尚
辯
護
的
有
麻
甌
廝
砝
倆

（di

。d

︷甌
審
。
）
主
教
斛
憎
憚
（co

lm

露
一
，
而
持
反
對
立
場
的
為
喊
勵
彿
臣
時

（
織ilf

么d

）
。
喊
氏
乃
前
任
淋
馳
廝
壯
吶
主
教·

後
因
往
囉
馮
朝
拜·

歸
附
囉
馮·

不
久
便
作
喲
院
主
教
。
這

次
會
議
通
過
依
囉
臨
習
慣
守
復
活
節·

由
於
儸
馮
教
勢
力
在
漢
賂
滴
全
境
佔
了
優
勢
。
到
了
七
○
三
年
匯
匯
圃
北

部
服
從
那
決
定·

七
一八
年·
厭
孵
喻
也
歸
服
了
囉
馮
。
但
在
喊
喻
廝
卻
進
行
很
慢·

遲
至
＋
二
世
紀
才
算
全
部

成
功
。
－

-J

－全
／＼八
年·

教
宗
喊
隱
漣
（vit
斗i

露
）
委
任
一
位
區
同
隊
的
伏
險
人·

囉
馮
教
修
道
士·

名
賬
囫
降
偌

（→口eo

斗。。
）者
為
隴
陽
區
大
主
教·
陝
鷗
問
與
囉
馮
兩
下
關
係
由
此
益
見
堅
穩
。
鷓
晌
侈
陪
頗
具
組
織
才

能
，
因
為
他
的
努
力
，
使
許
多
前
人
工
作
得
以
永
存
不
廢
。

    

這
兩
種
宣
教
運
動
聯
合
起
來·

造
成
隊
國
基
督
教
的
優
越
地
位
。
儸
馮
的
貢
獻
是
組
織
精
神·

古
師
回
癲
的

〈貝獻
是
宣
教
的
熱
忱
和
學
術
的
愛
好
。隆
喻
淌
修
道
院
的
學
問
都
搬
到
陝
回
去
了·

而
且
在
漢
幗
因
常
有
修
道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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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

rr

。響

（
瞭id

o
re

現
象
、

基

督

教

會

史

上
羅
馬
去
朝
拜
，
學
識

『
尊
老
』
（Ve#

e
ra

b
le

日
見
增
進

六
七
二
？
�

七
三
五
）

）
聯
合
修
道
院
的
修
道
士

，
終
其
一
生
大
都
住
此
院
中

。
他
好
像
前
一
世
紀
的
色
維
勒
人
依
西
多
爾

鼠
驕
＜
日e

）
一
樣
，
集
當
代
學
術
於
一
身
，
為
以
下
許
多
世
代
學
者
奉
為
大
師
。
對
年
代
學
、
自
然

聖
經
以
及
神
學
，
他
都
有
著
述

潤isto

煙
無

參
。
州
他i

合

Z

籌i

月

備

o

。
這
種
陝
國
理
智
運
動
最
顯
著
的
代
表
要
推
比
德
（Be

d
e)

，
即
通
常
稱
為

。
但
最
令
被
人
推
尊
的
，
是
他
所
著
的
英
國
教
會
史
（甲cle

sia
stic

認

這
是
一
本
有
價
值
的
書
，
凡
研
究
基
督
教
傳
播
於
英
倫
諸
島
者
不
可
不

［
註
一
】
：
情
氏
與
貽
陂
（
。。
。d

 
H

a
r

身
）
，英
國
教
會
史
文
獻
彙
編
（do

cu
m

e
n

ts
 

1
llu

st

、ative

。〝E

品
二合C

??

多
口isto

ry
)

；
第
九
，
十
頁

伯
達
是
諾
森
柏
利
亞
威
爾
茂
特
（W

e
a

rm
o

詠li

第

二
段

歐
洲
大
陸
宣
教
運
動
與
教
宗
權
勢
之
擴
張

    

自
院
隱
雕
（co

l

薛
）
於
四
九
六
年
歸
信
基
督
教
正
道
以
來
（
見
第
二
一
五
頁
）
，
在
法
蘭
克
人
統
轄
區
域

內
，
教
會
與
國
家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在
許
多
事
情
上
看
起
來
，
琺
闕
院
人
的
勝
利
與
基
督
教
運
動
的
成
功
，
實
係

二
而
一
。
到
了
克
洛
維
子
孫
手
裹
�

！墨
羅
溫
王
朝

三
二0

）
與
雅
若

（
膩e

ro
vi

邸
嘰
留

逐
戶騙
）
�

法
蘭
克
教
會
內
部
情
形
日



漸
腐
化
，
主
教
與
修
道
院
長
之
受
任
，
都
是
由
於
政
治
關
係
，
許
多
教
會
地
產
為
政
府
沒
收
，
歸
官
家
保
管
。
雖

說
嘖
助
同
一
世
曾
竭
力
設
法
使
教
宗
權
勢
得
以
復
興
於
砝
國·

以
期
對
當
時
的
一
般
情
況
有
所
改
善·

但
效
力
僅

曇
花
一
現
而
已
。

    
嗣
降
囈
呱王
朝
政
權
旁
落·

繼
之
而
興
者
為
匿
磨
廈
王
朝
。
這
一家
原
係
宮
廷
權
貴·

到
了
肢
陣
（口p

甘
乙

�

稱
他
為
嚇
嘶
膽
倆
（
口eri

界al

）
人
是
不
十
分
正
確
的
�

手
裹·

於
六
八
七
年
大
戰
時
磨
膠
（
曰ert

婪
）

獲
勝
，
乘
勢
奪
取
了
大
權
。
墨
羅
溫
朝
雖
名
義
尚
存
，
但
實
權
則
已
操
諸
於
皮
平
之
手
，
稱
為
馴
法
蘭
克
人
的
公

爵
』
（
合
州eo

f
斤e

F
r

合ks

）
。
皮
平
卒
於
七
一
四
年
，
他
的
私
生
子
查
理
馬
特
勒
（C

h
a

rl

。
膩
栽9

1

七

一
五
�

七
四
一
）
乘
機
而
起
攫
奪
了
全
部
王
權
。
七
三
二
年
，
與
同
軍
戰
於
都
爾
與
坡
阿
帖
間
而
獲
勝
，
同
教

人
在
歐
網
西
部
之
侵
略
勢
力
遂
為
他
所
制
止
。
他
因
見
教
會
與
他
的
政
治
活
動
有
利·

所
以
他
很
贊
成
傳
教
士
派

到
聽
國
西
部
和
呢
隱
滴
傳
道·
因
為
他
很
想
奪
取
這
些
地
方
的
政
權
。
但
是
〔嚇
廝
略
瀟
人
』
匯
際
與
渣
陣
馮
時

勵
所
給
與
教
會
的
助
力
並
不
比
降
囉
匾
朝
大
。
他
們
因
政
治
關
係
利
用
教
會·

沒
收
教
會
的
地
產
，
但
對
於
教
會

的
紊
亂
狀
況
很
少
努
力
澄
清
。
雖
然
如
此·
音置
廖
陸
暘
當
權
之
日·

一
種
偉
大
的
宣
教
與
改
良
教
會
的
運
動

發
動
了
，
臆
回
西
部
大
虫
於
此
時
歸
信
基
督
教·
琺
障
陳
教
會
因
以
改
善·

教
宗
與
隴
憬

人
發
生
的
接
觸·

對

兩
者
前
途
均
有
重
大
關
係
。

  

囈
驛
偌
哺
（細11

1
1中ro

亂
六
五
七
？
�

七
三
九
）乃
儲
嵌
粕
同
啞
人·

因
得
波
陣
之
助·

發
動
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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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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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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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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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束

三
二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二
二

事
工
於
夫
＄

IJ

西
亞
（
甲i

他
二
）·

到
了
六
九
五
年
，
受
教
宗
陸
匡
他

（
留
州i

話
工
）
封
立
為
傳
教
上
主
教
�

此
舉
的
結
果
成
立
了
嗚
時
廉
嚇
時
（utre

子t

）
教
區
。
但
他
的
工
作
很
少
成
功
，
繼
其
任
者
為
當
代
一
位
最
有
能

幹
、
最
負
盛
名
的
人
物
�

溫
非
利
（win

f

亂d

）·

亦
名
陂
陀
隊
暱
（d?

ifa

。
六
八
○
？
�

七
五
四
）
。

匾
氏
乃
嗑
臨
陌
庭
院
際
人
，
生
於
際
陝
鄘
（
。evo

n
s

口才
。
）
，後
來
磨
鴛
隊
囉
（織i

。c

口es"?

）
附
近
陪
險
陽

（
多tc
江
乙
地
方
當
修
道
士
。
七
一
六
年
他
在
陝
同
陋
陸
開
始
宣
教
工
作·

但
極
少
成
功·

不
得
不
返
陝
國
。
七

一
八
至
七
一
九
年
他
在
囉
馮·

後
來
奉
憤
陰
鬥
陋

（Gre
g

o
ty

悶
七
一
五
！

七1
 

1
 

1
1

）
之
派
遣·

往
廳
回
工

作
。自
七
一九
至
七
二
二
年·

他
在
隊
同
盾
匯
及
嘿
陽

（口ess

。
）
地
方
工
作·

最
後
一年
他
再
到
囉
馮·

在

那
哀
受
封
為
傳
教
士
主
教·
宣
誓
矢
忠
於
教
宗
。
【
註
一
】
在
以
後
十
年
中·

匾
啡
同
在
嘿
隱
與
階
嚇
限

（T

才

。
甘
低
。
）
一
帶
地
方
工
作
極
為
成
功
，
不
但
引
領
許
多
異
教
徒
歸
入
教
會
，
也
使
那
些
地
方
的
匯
關
喻
修
道
士
大

多
歸
服
羅
馬
。朮只鉤
＄

[l

三
世
（
七
三
一�

七
四
一
）於
七
三
二
年
封
陂
泥
匯
陷
為
大
主
教
，有
成
立
新
教
區
之

權
。
七
三
八
年
他
第
三
次
上
羅
馬
去
了·
歸
來
之
後
組
成
了
吧
濰
同
陸
（中ava

ri

。
）
教
會·

不
久
又
組
成
了
潛

嚇
限
教
會
。七
四
四
年·

他
的
門
人
嘛
圖
廖
（stu

lm
)

，得
他
助
力
建
立
了
很
大
的
一廢
憐
僕

（〞
日
。
）
休

尼
狄
克
派
修
道
院
。
後
來
這
座
修
道
院
成
了
隱
回
西
部
與
中
部
最
高
學
府·

訓
練
聖
職
人
才
之
中
心
。
在
七
四
六

與
七
四
八
年
聞·

陂
泥
隱
膽
作
了
價
陪
隱
（
膩ain
、
）
大
主
教·

這
教
區
後
來
成
了
聰
國
的
領
袖
教
區
。
陂
泥
砝

修
一
生
事
業
堅
定
了
教
會
的
規
章
和
紀
律·

也
加
強
了
教
宗
的
權
威
。
從
陝
回
來
輔
佐
他
工
作
的
人
很
不
少
，
這



些
人
為
他
重
用
，
擔
任
修
道
院
和
基
督
教
其
他
工
作
。

    

查
理
馬
特
勒
卒
於
七
四
一
年·

他
死
後·

國
家
權
力
由
其
兩
子
平
分··

一
鷹
隴
償

（ca
rlo

rn
a

卹
七
四

一
�

七
四
七
）
，
一
名
小
皮
平
（
翅
響
日
斤e

 
S

h
o

r

計
七
四
一
�

七
四
八
）
。
兩
子
對
教
會
工
作
均
較
其
父

更
為
熱
心·

且
後
來
迦
羅
曼
終
於
紆
尊
入
修
道
院
修
道
。
雖
說
他
們
弟
兄
二
人
都
有
些
依
仗
樺
勢
千
預
怯
滴
院
教

會·
但
他
們
很
幫
助
了
陂
泥
隱
暱
消
除
教
會
中
許
多
不
規
則
的
行
為·

不
正
當
的
習
氣·

領
導
它
與
儸
馮
發
生
更

密
切
的
關
係
。
在
波
尼
法
修
領
導
下
，
自
七
四
二
年
以
後
，
一
連
接
續
開
了
幾
次
會
議
，
在
這
些
會
議
上
，
聖
職

界
世
俗
行
為
頻
遭
攻
擊
，
游
行
主
教
被
取
締
，
禁
止
神
甫
結
婚
，
嚴
訂
聖
職
界
懲
戒
條
例
。
在
七
四
七
年
所
開
的

一
次
會
議
上
，
出
席
諸
主
教
一
致
承
認
教
宗
有
裁
判
權
，
但
因
當
時
沒
有
政
府
代
表
在
場
，
這
種
承
認
畢
竟
不
能

在
法
蘭
克
法
律
上
有
效
。
無
論
就
組
織
而
言
，
或
就
生
活
行
為
而
言·

或
就
懲
戒
紀
律
而
言·

壯
廟
院
教
會
均
已

友
加
改
進
，
這
都
要
歸
功
於
彼
尼
法
修
之
努
力
。
此
外
，
也
因
他
的
努
力
，
教
宗
權
威
在
那
教
會
中
也
顯
然
增
加

了
許
多
。
但
同
時
，
宮
廷
權
貴
的
潛
伏
勢
力
也
在
繼
續
增
長
中
。

    

當
波
尼
法
修
年
事
日
高
時
，
他
的
思
想
轉
向
當
初
他
在
感
鬨
陸
所
創
辦
的
宣
教
工
作
去
了
。
他
使
他
的
門

人·

陸
階
愿
階
願
人
瀘
黝
（g

江
）·

繼
其
任
為
障
偉
一主
教
。
他
於
七
五
四
年
往
陝
同
陸
庫
去·

不
料
一
到

那
一表
竟
為
異
教
民
眾
所
殺
，
於
是
在
他
一
生
豐
功
偉
業
上
，
加
上
殉
道
的
冠
冕
。
他
一
生
事
業
不
但
使
基
督
教
得

以
推
行
廣
遠
，
且
使
基
得
教
得
以
團
結
一
致·

加
增
了
它
的
紀
律
精
神
，
整
頓
了
它
的
內
部
生
活
，
這
都
是
當
時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三
二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教
會
當
務
之
急
。

t

註
一
】
：
儸
濱
陋
（審a-i

。
？
）
歐
綱
決
辦
（甲ad

i

品
。
甘
，
。
寫
。
田ist

，
、）
第
一卷
第
一○
五I

一
一
一頁
。

第

三

段

法
蘭
克
人
與
教
宗
職
權

三
二
四

    

上
文
已
說
過
（參
第
二
六
○
至
二
六
一頁
）皇
帝
岡
風
三
世
所
努
力
反
對
的
拜
像
運
動
引
起
教
宗
及
大
部
分
儀

汰
同
的
背
叛·
七
三
一年
在
潰
助
同
三
世
領
導
下
於
儸
臨
所
開
的
一
次
會
議
，勢
力
高
漲
至
如
此
地
步
，甚
至
把
反

對
拜
像
的
人
革
除
教
籍
。為
懲
罰
這
種
行
為
起
見
，皇
帝
命
廉
伏
同
南
部
及
晒
盾
匣
退
出
教
宗
轄
境
外·

而
置
於
慷

士
坦
丁
堡
教
區
管
理
�

這
一
著
使
教
宗
受
打
擊
不
少
。
至
就
限
臨
與
儀
伏
同
北
部
而
言·

康
險
際
塵
之
統
治

權
已
屬
鞭
長
莫
及·

不
能
干
涉
到
教
宗
行
動
。
當
時
代
行
皇
帝
職
權
的
為
囈
隊

（Ra
V

e
w

i乙
總
督·

在
他
以
下

執
掌
兵
權
的
乃
一
位
羅
馬
城
司
令
官
，
其
實
從
許
多
方
面
說
，
厭
馮
城
內
政
事
多
出
教
宗
之
手
。
教
宗
至
此
已
完

全
脫
離
康
士
坦
丁
堡
統
治
者
之
約
束
。
然
而·

教
宗
的
地
位
也
是
很
危
險
的
。
關
巳
人
入
寇
日
急·

囉
馮
城
時
受

攻
陷
之
威
脅
。
教
會
因
拜
像
問
題
陷
於
分
裂·
假
如
羅
馮
教
宗
櫂
位
仍
須
維
持
獨
立
，
免
遭
隴
吧
人
摧
殘
的
話·

既
不
能
依
賴
皇
帝
的
保
護
，
於
是
不
得
不
轉
向
琺
崗
院
人
乞
援
，
以
謀
自
存·

而
且
這
種
計
劃
終
於
成
功
了
。

    

七
三
九
年·

障
駒
困
展
乞
援
淤
隧
匯
馮
時
闌
以
制
淌
他
人
，隧
隨
不
應
。
但
在
小
陂
陣H

1
J大

不
然
。他
多



以
教
會
事
業
為
念·

他
對
教
會
事
業
的
計
劃·

萇
至
比
他
父
親
的
更
偉
大
。波
陣
與
教
宗
很
有
互
相
利
用
之
處
。

蘭
巴
人
新
立
的
王
埃
斯
托
（>1

5

甘
工

f

七
四
九
�

七
五
六
）·

於
七
五
一
年
征
服
啦
院
鄘·

進
而
進
攻
囉
馮
甚

急
。
此
時
他
際
不
但
想
奪
隊
國
王
位
，
也
想
奪
取
砝
國
王
權
。
他
於
是
發
動
一種
革
命
運
動·

把
那
偶
厭
嘔
王
朝

最
後
一
位
懦
弱
無
能
之
主
基
勒
得
利
三
世
（ch

ild
e

ricl

悶
）
逼
入
修
道
院
，
而
自
以
黃
抱
加
身
。
為
使
這
種
運

動
成
功
，他
不
但
須
得
階
關
囈
貝
族
的
擁
擭
，也
須
教
會
道
義
的
許
叮
○於
是
他
向
教
宗
幟
陋
網
亞
（

za
c,a

ria
s)

七
四
一�

七
五
二
）請
命
。
教
宗
對
於
這
個
請
求
立
即
允
諾·

於
是
在
七
五
一年
底
咬
陣
便
正
式
登
位·

作
了

法
國
國
王
，
而
且
有
教
會
代
表
為
之
行
加
冕
禮
，
但
主
持
此
禮
者
是
否
為
陂
泥
陸
陷
則
無
從
證
實
。

    

皮
平
請
求
教
宗
准
許
為
王
一事
，
在
外
表
上
看
來
似
乎
平
淡
，
其
實
，
它
的
後
果
關
係
極
大
，
簡
直
等
於
教

宗
對
各
國
王
位
有
權
批
准
，
亦
有
權
罷
黜
。
這
是
後
來
西
方
的
「
神
聖
囉
馮
帝
國
」
（田
。叮
各H

質
鬨日
甘a

)

的
胚
胎
，
後
來
教
權
與
皇
權
互
競
雄
長
，
交
相
軒
輊
，
把
一部
中
古
時
代
歐
洲
歷
史
鬧
得
天
昏
地
黑
，
均
於
此
首

發
其
端
。
從
這
一
點
看
來
，
這
事
在
中
古
時
代
歷
史
上
最
關
緊
要
。

    

既
然
教
宗
援
助
了
波
陣
獲
得
王
位·
波
陣
對
於
教
宗
自
然
也
有
當
盡
的
義
務
。
隊
嘶
既
率
領
關
巳
人
加
緊
進

攻
囉
屬·

教
宗
同
嘎
囫
暱
（ste

p
h

e
n[H

）
親
自
去
見
陝
陣
。
七
五
四
年
重
新
為
對
肢
陣
及
其
眾
子
舉
行
加
冕
膏

立
禮
於
巴
黎
附
近
之
聖
得
尼
斯
（"

.
d

e
n

i

。
）
座
堂·
把
一
種
漫
無
定
義
的
尊
號
『龐
鴨
人
的
貴
族
』
（P

a’rr

甲

江
巨

魚
發
各
。
。

）
加
在
他
們
身
上
�

這
尊
號
極
可
加
以
利
用·

因
其
表
示
對
囉
馮
的
一種
關
係
，
卻
又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三
二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二
六

室
無
所
指
。
這
個
尊
號
正
是
從
前
啦
隘
廊
總
督
所
有
的
。
加
冕
之
後
不
久·

波
陣
便
履
行
了
報
答
教
宗
的
義
務
。

在
七
五
四
年
底
，
或
在
七
五
五
年
初
，
皮
平
統
率
法
蘭
克
軍
隊
，
浩
浩
蕩
蕩
的
向
義
大
利
境
進
玫
，
強
迫
埃
斯
托

伺
意·

將
肚
嘔
郾
及
其
他
問
他
人
最
近
所
佔
領
的
土
地
歸
還
教
宗
。後
因
圃
吧
人
沒
有
履
行
條
約

·

波
陣
便

在
七
五
六
年
再
次
發
動
征
討
。
自
是
而
後
，
所
有
以
拉
溫
那
為
都
會
的
總
督
區
及
五
〞城
區
均
屬
教
宗
領
土
。
所
謂

『
教
會
領
土
』
（Sg

te
s

 
o

f
 

th
e

 
C

h
u

rch

）
由
此
發
輯
�

即
教
宗
所
有
的
政
治
威
權
由
此
而
興
起
，
以
迄
一
八

七0

年
。
在
今
日
看
來
，
當
時
皮
平
將
總
督
區
劃
歸
教
宗
管
轄
，
直
不
啻
以
大
君
主
地
位
自
居
。
皮
平
並
沒
有
將

羅
馬
交
與
教
宗
管
治
，
因
為
羅
馬
不
是
他
的
領
土
。
從
法
律
來
說
，
羅
馬
的
地
位
難
評
定
。
雖
實
際
上
教
宗
與

康
仕
匯
付
壓
皇
帝
已
經
斷
絕
往
來·

但
囉
馮
並
沒
有
脫
離
皇
帝
的
政
襪
。
甚
至
七
七
二
年
以
前
所
發
的
公
文·

教

宗
依
舊
承
認
東
方
皇
帝
的
政
權
。
皮
平
既
有
『
儸
馮
人
的
貴
族
』
之
稱·

他
似
乎
隱
約
有
統
治
囉
馮
的
權
利
。
但

事
實
上
，
羅
馬
已
成
為
教
宗
的
領
土
。

    

雖
說
教
宗
已
變
為
有
領
土
的
王
公
，
但
他
所
佔
領
的
土
地
狹
小
，
不
足
以
施
展
他
的
教
權
欲
望
，
因
而
有
偽

造
證
據
之
事
發
生
，�

即
所
謂
康
士
坦
丁
御
賜
教
產
諭

（g

。atio
p

無9

丰
。台
誌黑
）
。
【
註
二
】
這
道

偽
造
御
旨
究
出
何
人
手
筆
，
不
得
而
知
，
但
似
乎
是
發
生
在
這
個
時
候
。
這
文
件
是
用
敕
書
形
式
的
，
其
中
包
括

一
段
信
經
，
一
種
關
乎
陳
陸
隨
付
如
何
悔
改·

如
何
受
洗·

荒
謬
無
稽
的
傳
述·

以
後
才
書
歸
正
傳·

載
有
陳
陸

口
叮
一道
上
諭·

吩
咐
天
下
聖
職
人
員
歸
服
囉
馮
教
宗
許
勵
喊
嘶
時
（s

他ve

鷺？
）繼
承
其
位
的
人
，
並
將
『囉



馬
城
及
義
大
利
或
西
部
彊
域
中
所
有
行
省
，

方
半
壁
自
成1

種
獨
立
統
治
權
。
除
了
幾
個
頭
腦
較
為
清
晰
的
人
以
外
，
這
種
所
謂
啣
賜
廠
廈
驟在
中
古
時
代
莫

不
信
以
為
真
，
直
到
一
四
三
三
年
及
一
四
四
○
年
，

及
絡
仁
左
瓦
喇
（g

斗
徒
。V

a
lla

）
所
揭
穿
。

【
註
一
】
：
哼
隱
陸
（國en

a
e

？
。。）贓
陣
汶
厭
降
嗅
（se

l

發

H
isto

、i

邑
。ocu

m
e

鷺
。）
！第
三
一九
�
三
二
九
頁
。

第

四
段

查
理
曼

,]+1

縣
以
及
城
鎮
』
均
劃
歸
教
宗
管
轄
。
這
就
等
於
說
羅
馬
帝
國
之
西

此
一
黑
幕
才
前
後
為
庫
薩
努
的
尼
哥
拉
（Nich

o
la

s

無O

兄
也

    

小
皮
平
車
於
七
六
八
年
。
他
雖
是
個
強
力
有
為
的
君
王
，
但
其
威
名
卻
為
其
子
更
大
威
名
所
遮
掩
。
其
實
他

的
兒
子
不
渦
繼
承
其
士？
在
他
已
經
奠
定
的
基
礎
上
建
造
起
來
罷
了
。陂
陣
將
國
權
分
與
其
兩
子
：
陣
狸
（ch

、·

〞
。
）
和
迦
羅
曼
（ca

rl

。。
。
、
。
不
久
禍
起
蕭
牆·

但
隨
曆
（到
了
七
一
七
年
即
已
去
世·

故
禍
亂
未
及
擴
大

即
告
止
息
。
於
是
查
理
獨
當
一面·

大
權
一統
，
從
此
開
始
一世
雄
圖·

史
稱
之
為
膳
磨
限
（c

口arle

鄴a

，
。
）·

所
謂
門
曼
騙
即
偉
大
之
意·

其
意
有
若
伏
隧
隨
。

    

查
理
曼
大
權
在
握
，
總
攬
萬
機
，
這
種
君
主
威
權
在
歷
史
上
可
謂
前
無
古
人

。
他
是
戰
士
，
富
有
軍
事
天

才·

把
他
父
親
所
留
下
來
的
版
圖·

開
拓
至
一倍
以
上
。
到
他
去
世
時·

他
所
統
治
的
疆
界·

包
括
現
代
的
砝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三
二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二
八

國
、
比
利
時
、
荷
蘭
、
現
代
德
國
與
奧
地
利
匈
牙
利
之
半
，
大
部
義
大
利
，
還
有
西
斑
牙
東
北
角
的
一
隅
。
自
西

方
羅
馬
帝
國
瓦
解
後
，
從
未
有
過
一
帝
國
版
圖
如
此
廣
大
。
他
一
生
事
業
，
不
止
於
武
功
。
他
的
軍
隊
除
了
開
拓

疆
土
外
，
又
用
許
多
時
光
鞏
固
中
區
地
域
之
政
權
統
一
。
他
一
生
獎
勵
學
術
，
愛
護
教
育
，
維
持
治
安
，
從
未
因

事
小
而
輕
忽
，
亦
從
未
因
事
大
而
不
敢
執
行
。

    

查
理
曼
一
次
與
蘭
巴
王
得
西
得
留
（d

飴i

分
亂
‧
）
發
生
料
紛
，
引
起
查
理
曼
於
七
七
四
年
與
七
七
七
年
前

後
兩
次
對
蘭
巴
王
的
征
討
，
終
於
把
這
王
國
消
滅
了
。
從
前
皮
平
所
准
許
教
宗
執
行
的
政
權
雖
然
仍
繼
續
有
效
，

但
到
了
現
在
，
情
形
已
改
觀
了
。
現
在
不
像
從
前
，
在
教
宗
轄
境
與
法
蘭
克
疆
域
間
有
蘭
巴
王
國
隔
離
著
。
現
在

查
理
曼
與
羅
馬
的
關
係
，
較
其
父
皮
平
在
世
時
更
多
大
君
主
威
權
，
所
以
他
把
教
宗
看
為
他
政
權
統
治
下
一
位
主

教
長
，
而
不
把
他
看
為
一
種
獨
立
政
權
的
代
表
，
然
而
他
還
沒
把
廢
立
教
宗
之
權
操
在
自
己
手
中
，
好
像
他
對
國

中
主
教
們
所
行
的
一
樣
。

    

查
理
曼
之
征
服
薩
克
遜
人
，
與
基
督
教
運
動
之
推
行
關
係
至
深
。
薩
克
遜
人
當
時
所
佔
領
的
土
地
在
現
代
德

國
西
北
，
經
查
理
曼
於
七
七
二
年
至
八0
四
年
幾
次
征
討
後
，
才
把
這
一
方
彊
土
平
服
下
來
。
平
服
後
，
他
用
許

多
和
平
手
段
，
在
薩
克
遜
全
境
設
立
主
教
區
，
建
立
修
道
院
，
才
使
基
督
教
在
該
地
傳
揚
得
以
永
久
長
存
。
薩
克

遜
人
本
為
日
耳
曼
民
族
當
中
最
富
於
天
才
與
能
力
之
一
支
，
也
是
最
後
歸
化
基
督
教
之
一
支
；
因
這
族
人
之
歸
化

基
督
教·

不
營
在
橄
團
基
督
教
大
家
庭
中
加
進
了
優
秀
的
一員
，
使
這
家
庭
長
久
受
益
。陝
同
陋
庫
至
此
也
完
全



變
成
了
基
督
教
國
。吧
雕
同
匯
已
經
信
奉
基
督
教·

其
後
該
國
公
爵
匯
酒
囉
（→aS

S
il。

）
謀
叛·

與
渣
隧
陵
抗

爭·

結
果
不
但
吧
雕
同
啞
所
有
主
教
區
合
併
於
隱
滷
院
教
會
系
統
內·

而
且
因
此
而
引
起
幾
次
戰
爭·

對
阿
泛
廣

人
（>

＜器
）
進
攻
的
成
功
，
又
把
基
督
教
推
廣
至
現
代
奧
地
利
境
的
大
半
部
。

    
這
樣
一
位
君
主
，
在
推
廣
政
權
外
，
同
時
又
推
廣
基
督
教
勢
力
，
領
有
西
方
基
督
教
國
大
部
分
彊
土
，
真
有

開
創
帝
國
雄
圖
的
風
度
。
無
怪
剛
歐
」
隨
（
審

口H

七
九
五
�

八
一
六
）
於
八
○
○
年
之
聖
誕
日·

匿
磨
隄
正

跪
於
聖
陂
鵑
堂
中
時·

將
儸
馮
皇
帝
冠
冕
加
於
這
位
陝
喻
院
王
之
首·

藉
以
報
答
其
保
護
教
宗
襪
位
，
免
受
儸
馮

貴
族
摧
殘
之
殊
功
。
教
宗
此
舉
，
不
但
當
時
羅
馬
民
眾
表
示
贊
成
，
即
西
方
全
境
亦
莫
不
同
意
，
換
言
之
，
這
簡

直
是
西
方
帝
國
受
慷
隆
隨
序
隆
皇
帝
統
治
幾
個
世
紀
後
復
興
起
來
。
於
是
自
啞
情
險
潛
一
脈
相
傳
的
帝
號
便
加
諸

喳
曆
仔
並
且
宣
布
這
帝
國
為
神
治
之
國
。
對
降
颼
復
本
人
看
來·

這
是
純
出
他
的
意
外·

當
時
他
並
不
完
全
歡

迎
這
種
舉
動
，
但
無
論
如
何
，
總
算
是
一
種
偉
大
理
想
的
實
現

。
在
當
時
人
們
心
目
中

，
總
以
為
羅
馬
帝
國
決

不
致
於
全
然
消
滅
，
此
刻
上
帝
果
然
差
派
訑
的
代
表
，
封
立
了
這
位
西
方
皇
帝
。
這
也
必
不
看
為
是
否
認
康
士
坦

叮
隆
皇
帝
的
權
位
。
囉
馮
帝
國
後
期
東
西
皇
帝
往
往
相
提
並
論
。
而
且
後
來
陣
庸
斤
壓
皇
帝
困
隴
匡
泄
（
八
一

三
�

八
二
○
）
還
正
式
的
承
認
了
這
位
與
他
權
位
同
等
的
西
方
皇
帝
。
這
次
加
冕
禮
，
對
西
部
帝
國
與
教
宗
權

位
間
都
產
生
絕
大
的
後
果
。
終
中
古
時
代
，
皇
權
與
教
權
的
問
題
不
時
發
生
爭
論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就
強
調
教

會
與
國
家
為
一
事
之
兩
面··

一
以
今
世
福
樂
為
依
歸
；
一
以
來
世
福
樂
為
職
志
。
然
而
二
者
密
切
聯
成
一
氣
，
休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三
二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三
○

戚
相
關
。
這
使
東
西
兩
方
在
宗
教
上
以
及
政
治
上
的
分
裂
，
較
前
任
何
時
期
為
甚
。
在
查
理
曼
自
己
看
來
，
這
就

是
奧
古
斯
丁
所
著
上
帝
的
城
一
種
夢
想
的
實
現
（
參
第
二
九
二
頁
）
�

把
基
督
教
國
聯
合
在
天
國
所
內
，
而
以

他
自
己
為
世
上
的
首
領
。
查
理
曼
死
於
八
一
四
年
，
正
當
他
權
威
極
盛
的
時
候
。

    
當
查
理
曼
在
位
之
日
，
歐
洲
西
部
學
術
之
最
為
發
達
，
無
過
於
不
列
顛
旱
島
修
道
院
所
辦
的
學
校
。
在
思
想

與
文
學
方
面
，
為
這
位
多
才
多
藝
的
君
主
股
肱
之
助
的
人
物
，
大
都
來
自
英
國
。
亞
勒
昆
（
＞
工

cu
i

卹
七
三
五
？-

八
○
四
）
乃
喲
陳
陣
院
學
生·

喲
陳
也
許
就
是
他
生
長
的
地
方
。
他
自
七
八
一年
後·

其
間
除
稍
有
間
斷
外
，
一

輩
子
輔
佐
查
理
曼
復
興
古
典
及
聖
經
考
註
學
，
使
當
代
文
物
較
前
益
放
光
明
，
法
蘭
克
的
學
術
地
位
因
而
提
高
不

少
。
查
理
曼
自
己
雖
不
足
以
稱
為
文
人
學
士
，
但
在
門
宮
廷
學
校h

中
他
常
虛
心
求
教
，
為
草
臣
之
倡
。
七
九
六

年
匿
隨
優
立
啞
鬧
院
為
都
庸
的
陣
馮
你
（
”·

膩
詠
甘
）
修
道
院
院
長·

該
院
在
啞
氏
領
導
下·

已
成
階
闕
澆
全

境
學
術
文
化
的
中
心
。
促
進
這
種
文
化
復
興
的·

各
國
都
有
代
表
，
例
如
憫
他
人
執
事
除
囉
（勿au

l
 

th
e

 
D

e
a

。
；

七
二0
?

�

七
九
五
）·

琺
聞
偉
人
隨
國
貽
隱
（
凶
俘
亂

七
七0

?

�

八
四
○
）·

哂
舟
隱
人
嗅
阿
隊

（
曰
汗o

d
u

膩
七
六0

?

�

八
二
一
）
。
單
提
這
些
國
籍
不
同
的
人·

便
可
知
道
當
時
喳
陣
隄
是
如
何
關
心
由
酒

歐
各
國
中
昔
集
人
才
，
來
提
高
他
帝
國
文
化
的
地
位
。

    

隨
學
術
進
步
而
起
的
便
是
神
學
討
論

。
西
班
牙
的
兩
位
主
教

，
妥
列
多
的
文
利
旁
朵
（
凶
仔
露
合so

f

→
么
分了
）曆
陽
略
的
瞇
防
廝
（,

 
liX

 
o

f
 

U
rg

e
l

）·
傳
講
一種
嗣
子
論
的
基
督
論
�

那
就
是
說
，．就
基



督
的
神
性
言
，
禮
是
上
帝
的
兒
子·

但
就
其
人
性
言·

不
過
是
一
位
嗣
子
。
這
些
人
的
意
見
，
在
查
理
曼
於
熱
根

斯
堡
（
審
鴒
戶sb

燼rg

七
九
二
）
與
法
蘭
克
佛
（
甲
侮kfo

r

計
七
九
四
）
兩
地
所
舉
行
的
議
會
上
，
均
受
指
責
。
查

理
曼
在
這
事
上
，
不
但
自
命
為
教
會
保
護
人
，
也
自
命
為
神
學
思
想
指
導
者
。
同
樣
，

上
，
查
理
曼
也
動
議
將
七
八
七
年
尼
西
亞
大
會
所
議
決
各
案
（
參
第
二
六
二
頁
）
，
加
以
申
斥
，
推
翻
那
大
會
所

通
過
的
尊
敬
圖
像
議
決
案
，
刊
行
查
理
曼
書
（
江
寫1

 
C

a
ro

li

低
）
為
他
自
已
的
立
場
加
以
辯
護
。
在
這
行
動
的

背
後
我
們
可
察
覺
有
兩
因
素
：
第
一
，
第
二
次
尼
西
亞
會
議
，
對
圖
像
的
「
尊
敬
」
和
對
上
帝
的
「
真
正
敬
拜
」

的
區
分
，
並
不
為
人
所
知
，
而
西
方
所
得
的
只
是
一
鱗
半
爪
的
消
息
；
其
次
查
理
曼
的
舊
約
觀
念
有
神
權
的
君
王

（
與
愛
騷
利
阿
人
利
歐
三
世
的
觀
念
相
同
）
與
圖
像
所
表
示
的
教
會
在
屬
靈
事
上
的
獨
立
互
相
抵
觸
一。
八
○
九
年

在
囈
口
（>a

c

口ep

）所
開
一次
會
議
上
，隧
磨
驪也
建
議
將
涵
甌
呀
教
會
所
補
充
的
『和
子
』
（參
第
二
八
八

頁
）
一
個
術
語
，
加
入
在
所
謂
尼
西
亞
康
士
坦
丁
堡
聯
合
信
經
內
。
他
作
這
些
事
，
都
事
先
向
國
中
主
教
與
神
學

家
徵
求
意
見
，
而
對
於
教
宗
卻
未
表
示
特
殊
敬
意
，
也
沒
有
請
求
過
教
宗
的
裁
判
。

            

第

五
段

教
會
制
度

    

囉
馮
政
治
制
度
以
城
市
為
中
心·

四
周
鄉
村
羨
以
一
城
為
依
據·

隸
屬
於
城
市
主
教
及
其
委
任
人
員
，
所
謂
〔．鄉
村
主
教b

(
C

。巨
霄y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櫂
爭
論
的
結
束

在
法
蘭
克
佛
所
聞
的
會
議

教
會
制
度
也
採
用
這
種
辦
法
。
鄉
區
教
會

b
ish

o
p

）
只
在
束
方
才
有
。
自
日
耳
曼
人

一

1

一一一一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三
二

入
侵
後
，
這
種
局
面
便
有
了
改
變
。
自
第
六
世
紀
以
後
，
牧
區
制
度
於
法
國
即
已
開
始
（
參
第
二
六
七
頁
）
。
這

種
制
度
在
法
國
發
展
最
速
，
因
為
在
那
邊
許
多
鄉
村
教
會
是
由
大
地
主
創
建
的
，
這
種
由
地
主
創
建
教
會
的
習
慣

大
大
的
促
進
了
牧
區
制
度
。
這
些
創
建
教
會
的
地
主
及
其
承
繼
人
均
有
任
命
神
甫
之
權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主
教

制
難
於
施
行
。
查
理
曼
有
見
及
此
，
故
命
令
當
時
主
教
除
了
封
立
鄉
村
神
甫
之
外
，
還
要
巡
視
所
轄
教
區
，
施
行

懲
治
權
。
後
來
又
將
什
一捐
定
為
通
例·

由
是
教
會
地
位
益
為
穩
固
。
這
種
什
一
捐
制
取
法
騰
朋
成
規·

久
為
聖

職
界
所
提
倡
。
五
八
五
年
在
馬
肯
（M

a
co

戶
）
所
舉
行
的
法
蘭
克
會
議
，
一
致
通
過
將
這
制
度
寫
為
明
文
。
到
了

皮
平
手
裹
，
這
制
度
漸
漸
的
取
得
了
法
律
地
位
，
它
之
獲
得
完
全
的
法
律
保
障
是
由
查
理
曼
批
准
的
。
不
但
主
教

有
權
徵
收
這
種
捐
項
，
即
每
一
牧
區
神
甫
亦
可
徵
收
取
用
。當
時
將
財
產
獻
給
教
會
的
大
有
其
人
，於
是
教
會
產
業

大
增
，
財
源
日
廣
，
到
了
卡
羅
林
朝
初
期
，
法
國
全
境
領
土
三
分
之
一
已
為
教
會
所
有
。
這
樣
大
的
財
產
，
自
為

那
感
覺
經
濟
支
絀
的
降
鯉
馮
勵
時
所
垂
涎·

故
為
他
所
沒
收
佔
用
的
不
少·

後
來
到
了
隱
陣
嘎
當
政
。
雖
說
從
前

為
官
家
所
沒
收
的
財
產
未
盡
恢
復
，
但
教
會
所
有
權
已
受
政
府
尊
重
。

    

瞌
陝
區
在
位
之
日
，
講
道
風
尚
大
為
盛
行·

發
行
講
章
集
這
一
類
的
書
實
在
不
少
。
認
罪
雖
沒
有
定
為
教
友

必
行
的
義
務·

但
已
普
遍
流
行
。
每
個
基
督
徒
都
得
背
誦
往
癮
汶
及
陳
准
瞋
壯
。

    

隘
磨
鬨將
那
久
已
廢
置
的
省
主
教
制
大
為
推
廣
了
。當
他
登
位
之
初·

在
砝
盾
隴
王
國
全
境
只
有
一位
省
主

教·

到
他
臨
死
時
全
國
已
有
二
十
二
個
這
樣
的
主
教
區
。
這
些
主
教
後
來
通
稱
大
主
敵
�

這
稱
呼
可
溯
源
至
啞



他
那
修
之
世
，
但
其
用
處
總
是
不
大
固
定
的
。
依
卡
羅
林
朝
制
，
大
主
教
對
於
所
管
轄
一
省
以
內
的
主
教
，
有
施

行
裁4

lJ

及
懲
治
之
權
，
但
這
種
權
柄
，
往
來
因
教
宗
治
權
擴
張
，
不
久
使
遭
剝
奪
。
大
主
教
按
時
召
開
會
議
，
商

討
教
區
以
內
各
種
宗
教
問
題
，
這
是
他
職
務
所
在
。

    
為
使
助
理
人
員
工
作
有
一定
規
律
可
循
起
見
，
麥
支
主
教
克
羅
得
干
（Ch

ro

分
叫臼g

。h

賽
訪
）
約
於
匕
六

○
年
時
，
發
起
一
種
半
修
道
式
的
生
活
，
後
經
查
理
曼
加
以
提
倡
，
通
行
益
廣
。
因
這
種
生
活
稱
為

馴
規
律
生

活
』
（V
涔pC

露o
n

片a
)

，
所
以
後
來
又
有
一
種
聖
職
稱
為
法
政
牧
師

（C

藝

p
)

,

（
今
聖
公
會
用
之
�

譯
者
）
，
即
座
堂
或
教
牧
會
堂
的
聖
職
人
員
。
他
們
因
集
會
的
地
方
在
一
分
堂
（Ca

甘
才
才
戶

C
h

弓
常r

)

，
所

以
他
們
又
稱
為
分
堂
牧
師

（Ch

心g
r

）
。
這
種
方
法
使
各
主
教
及
其
輔
佐
人
員
的
生
活
與
事
工
循
一定
規
律
行

事
，
毫
無
紊
亂
。
查
理
曼
領
土
內
的
主
教
，
都
是
由
他
自
己
任
命
的
。

    

除
了
用
一
己
權
柄
委
任
主
教
外
，
教
會
一
切
改
革
，
都
是
在
波
尼
法
修
開
始
的
，
不
過
查
理
曼
加
以
發
揚
而

光
大
罷
了
。
凡
他
所
完
成
的
，
大
半
在
他
父
親
皮
平
之
世
即
已
開
始
。
在
查
理
曼
臨
終
之
日
，
法
蘭
克
教
會
的
地

位
，
在
教
育
上
，
紀
律
上
，
以
及
工
作
效
率
上·

都
比
墨
羅
溫
朝
後
期
及
卡
羅
林
朝
初
期
進
步
多
了
。

第

六
段

日
形
沒
落
的
帝
國
與
如
日
初
升
的
教
權

查
理
曼
不
可
一
世
之
權
榮
，

第
四
期

僅
及
其
一
身
。
他
一
死
，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帝
業
即
呈
開
始
崩
裂
之
象
。
繼
其
位
的
兒
子
？
名
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三
四

敬
的
路
易
（Lo

u
is

參e
 

P
io

u
s

八
一
四
�

八
四0

)

，
為
人
修
德
敦
品R

l］
有
餘
，
論
其
繼
承
父
業R

lJ

能
力
大
感

不
足
，
簽
至
管
束
自
己
的
兒
子
們
也
沒
有
力
量
，
以
致
他
們
各
逞
陰
謀·

時
肇
關
牆
之
禍
。
他
死
後·

他
的
兒
子

們
在
八
四
三
年
立
下
了
所
謂
凡
爾
登
條
約
（中e

a
ty

。f
 

V
e

rd
u

卹
）
把
帝
國
瓜
分
了
。
絡
帖
爾
（gth

o
ir

八
四
三

�

八
五
五
〕
分
得
法
蘭
克
義
大
利
，
包
括
若
尼
河
（
劉
計
。寫

）
流
域
地
帶

·

及
來
因
河
以
西
地
域
，
而
擁
有
帝

號
。
路
易
（
八
四
三
�

八
七
五
）分
得
來
因
河
東
岸
一
帶
地
方
，
所
以
綽
號
『
德
國
人
一
。
禿
頭
查
理
（Ch

a
rle

s

  

付汙B
a

ld
八
四
三
�

八
七
七
）
分
得
的
土
地
為
現
代
法
國
的
最
大
部
分
，
而
終
於
歸
他
統
一
，
登
了
帝
位
。

後
世
法
德
兩
國
分
道
揚
鑣
，
人
多
以
為
肇
端
於
凡
爾
登
條
約
。

    

這
幾
位
君
主
既
不
能

一
德
一
心
，
和
衷
共
濟
，
所
以
對
於
先
世
所
遺
留
下
的
基
業
也
難
保
守
。
法
國
受
斯
干

的
那
維
亞
來
的
諾
曼
人

（Sc
台d

i#
a

via
 

N
o

rln

讓

）
的
侵
犯
最
深
，
他
們
在
法
國
登
岸
，
沿
河
而
上
，
深
入
內

地
，
所
至
焚
燬
村
莊
市
鎮
，
到
九
一
一
年
建
立
諾
曼
王
國
於
諾
曼
第
，
這
種
流
寇
生
涯
才
算
終
止
了
。
義
大
利
成

了
薩
拉
森
（S

a
ra

ce
n

）
人
的
獵
物
，
他
們
時
來
入
寇
，
肆
行
蹂
躪
，

一
次
侵
入
羅
馬
城
（
八
四
一
）
！
蕞
至
聖

彼
得
座
堂
也
遭
劫
掠
。
到
第
十
世
紀
初
，
又
有
匈
牙
利
人
時
來
入
寇
，
德
國
和
義
大
利
均
大
遭
蹂
躪
。
在
這
種
情

勢
下
，
一
國
政
權
既
不
統
一
，
國
防
力
量
又
不
充
足·

於
是
封
建
制
度
便
隨
之
而
起
，
而
且
勢
力
膨
脹
極
速
。
封

建
制
度
起
源
於
羅
馬
帝
國
勢
力
一波
弱
之
時
，
至
查
理
曼
死
後
其
勢
力
日
益
猖
獗
。
其
所
依
循
的
原lllJ

是
佃
農
租
用

記
地
需
服
兵
役
，
在
中
央
政
府
崩
潰
，
外
有
野
蠻
人
入
侵
的
時
明
。
這
是
地
方
自
衛
惟
一
實
際
辦
法
。
地
卞
與
佃



農
間
有

一
種
特
殊
的
，
基
於
宗
教
認
可
的
個
人
關
係
。
其
理
想
形
式
是
地
電
有
義
務
保
護
其
子
民
，
子
民
應
順
吸

地
主
。
既
無
強
有
力
的
中
央
政
府
，
自
然
封
建
制
度
湧
起
，
各
地
互
相
爭
權
。
各
地
教
堂
修
道
院
或
為
當
地
權
貴

所
摧
錢
，
或
於
艱
苦
中
設
立
武
裝
以
防
衛
其
權
利
，
一
如
封
建
制
度
。
修
道
院
長
，
主
教
，
以
及
各
地
方
教
會
神

甫
均
受
俗
世
政
權
的
控
制
。
平
信
徒
行
敘
任
權
早
已
普
遍
。

    
查
理
曼
在
世
之
日
所
熱
心
獎
勵
的
學
術
事
業·

並
未
一
時
消
沒
。
在
禿
頭
隧
漣
宮
廷
中

，
喲
瀚
厭
隱
陡

（
兮
汙

sc
。臼
。
？
�

八
七
七
？)

�

後
來
又
名
但
隊
陣
除
（口
注
鳴
；
。
〕�

所
居
的
地
位·

正
如
啞
同
院

在
陵
隨
區
宮
廷
中
一樣
，他
翻
譯
了
那
部
名
著
：
偽
降
泥
澹
深
唐
（
參
第
二
七
五
頁
）·

發
揮
了
他
自
己
的
漸
廂

拉
圖
哲
學
，
至
於
這
種
哲
學
理
論
之
為
正
道
抑
為
異
端
，
均
非
當
代
知
識
所
能
判
斷
。
鬥
註
一
】
在
膾
國
則
有
啞

黝
院
的
門
人
鵬
慚
伏
膽
隱
原
院
長·

頃
陪
隱
（
膩ain

。
）
的
大
主
教
壯
口
陽
降
肉
隊
（
口ra

b

。
。
膩au

ru

。
七
七

六
？
�

八
五
六
）
，
他
是
教
師
，
是
聖
經
註
釋
家
，
又
是
聖
職
教
育
之
推
行
者
，
他
的
著
作
差
不
多
稱
得
上
一

部
百
科
全
書
，
聲
望
之
大·

盛
極
一
時
。
隨
膽
嘶
（Rh

e
im

。
）
的
大
主
教
皿鯈
厲
喃
（
江i

。cm
a

r

八
○
五
？-

八
八
二
）
不
但
在
法
國
是
一
位
受
人
推
崇
而
富
有
幹
才
的
教
育
領
袖
，
且
在
神
學
辯
論
上
也
有
獨
特
的
見
解
。

    

在
這
種
學
術
復
興
的
時
代·

由
於
研
究
澳
防
嘶
序
神
學
而
引
起
兩
種
教
理
爭
辯
。
一種
爭
辯
關
於
基
督
如
何

在
聖
餐
中
臨
格
。
約
在
八
三
一
年
，
在
匯
圍
（>m

i
。
。
）
附
近
的
斛
隨
匯
（co

rd
i

。
〕
修
道
院
中
有
位
修
道
士

名
巴
斯
迦
修
拉
得
伯
徒
（
勿asc

口asiu

。
悶a

合
？
斤
。
）
，
此
人
精
通
唏
匯
與
啦
匡
神
學·

寫
了
第
一
篇
徹
底
討
論

          

第
泗
期

中
世
紀
至
投
職
權
爭
論
釣
訪
束

三
三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三
六

卞
晚
餐
的
論
文
，
題
為
：
主
身
與
血
（De

 
0

0

、po
re

露S
a

n

但
斤e

 
D

O
m

i

。i

〕
。
在
這
篇
論
文
中
？
他
的
主
張

一
方
面
根
據
奧
古
斯
丁
的
思
想
，
以
為
領
受
聖
餐
的
人
須
有
信
心
，
才
能
得
著
基
督
的
體
與
血
，
一
方
面
又
根
據

希
臘
神
學
思
想
，
以
為
聖
餐
就
揭
永
生
的
食
物
。
他
講
及
在
一
種
神
蹟
的
過
程
中
，
餅
酒
變
成
了
基
督
實
在
的
身

韶
和
血
。
這
簡
直
就
是
化
質
說
〔
寫a

戶su
b

st

鄙
們

i

籌
日
口
）
，
不
過
－這
一
樣
一
個
術
語
要
到
十
二
世
紀
才
確
定
。
對

於
肚
際
喲
限
所
倡
之
說·

肚
吧
嚼
比
阮
廝
也
提
出
答
覆
；
但
是
較
為
精
深
的
答
覆·

是
另
一
位
田
匝
沘
（co

合i

巳

修
道
院
修
道
士
拉
特
蘭
努
（審
寫
紛
中
口
。
）
所
提
出
的
，約
在
八
四
四
年
的
時
候
，
他
拒
絕
聖
餐
中
酒
餅
實
際
變
化
的

觀
念
，
就
酒
餅
的
物
質
來
說
，
「
它
們
在
祝
聖
之
後
仍
是
一
樣
」
，
就
其
「
權
能
」
來
說
，
它
們
變
成
了
基
督
的
身

體
和
寶
血
。
聖
禮
中
的
恩
賜
是
不
能
眼
見
，
是
從
信
心
中
賜
下
的
。
並
且
，
在
祝
聖
後
的
物
質
中
所
領
受
的
和
在

其
中
真
正
臨
格
的
不
是
那
由
童
女
所
生
、
被
劍
十
字
架
又
復
活
了
的
實
在
身
體
，
如
肚
鵑
陋
匯
所
毛
張
，
乃
是
別

的
東
西
，
是
基
督
的
「
靈
必
，
是m

上
帝
的
道
之
權
柄
」

是
適
用
於
聖
禮
中
的
神
祕
「
屬
靈
」
的
身
體
。
這
個

爭
辯
問
題
當
時
並
未
得
到
解
決
，
不
過
後
來
在
羅
馬
教
會
中·

拉
得
伯
從
之
說
終
於
得
到
勝
利
。

    

另
一種
爭
辯
為
哥
特
沙
勒
克
�
。o
廾tsc
，斗
才
八
○
八
？
�

八
六
八
？
）
听
引
起

厭
氏
自
幼
即
為
其
父
母

奉
獻
於
佛
勒
大
修
道
院
中
作
修
道
士·

但
他
自
己
卻
不
願
意
，
嘗
圖
解
脫
修
道
院
的
約
束
九
而
為
肚
他
嘮
匡
助
廝

所
團
止
。
其
後
潛
修
奧
古
斯
丁
之
學

，
也
許
是
因
為
他
自
己
一
生
為
艱
苦
遭
遇

，
使
他
提
倡
一
種
雙
重
預
定
說

!

�

上
帝
頸
定
人
尚
生
，
也
預
定
人
受
死·

雖
然
有
際
靨
比
阮
廝
和
降
陳
隅
關
攻
擊
他
的
學
說·

但
熱
心
擁
護



他
的
也
大
有
人
在
。
八
四
八
年
在
渲
爆
所
舉
行
的
議
會
申
斥
他
的
學
說
為
異
端

·

此
後
二
十
年
中
他
苦
心
修

道·

一
步
不
出
修
道
院
門·

陘
院
馮
喃
雖
逼
迫
他·

但
他
仍
不
屈
不
撓
的
堅
持
己
見
。
此
一
爭
辯
乃
純
粹
澳
咕
廝

口
主
義
與
教
會
大
多
數
實
際
奉
行
的
修
正
理
論
之
固
有
衝
突
的
死
灰
復
燃
。

    
隨
磨
限
帝
國
崩
潰
之
象
日
甚·

於
是
那
些
由
於
文
化
復
興
而
起
的
理
論
爭
辯
之
消
亡
。
到
了
九
○
○
年
，
蠻

野
之
風
又
復
盛
行
，把
前
一
世
紀
之
燦
爛
光
華
的
景
象
大
部
一
掃
而
室
。
但
其
中
也
有
例
外
。
在
英
國
，
亞
勒
斐

鵑
大
帝
（
＞
馴
沌d

斤
。
？
。t

八
七
一�

九
○
一
？
）
於
反
抗
丹
麥
侵
略
大
建
奇
勳
之
後·

也
效
查
理
曼
所

為
，
大
興
文
物
，
集
合
文
人
學
士
於
一
堂
，
積
極
獎
勵
聖
職
教
育
。

    

隨
潘
磨
艮
帝
國
之
崩
潰
而
興
起
的
，
有
一
派
階
國
教
會
領
袖
人
物
，
這
一
派
人
因
對
國
是
感
覺
失
望
，於
是

將
眼
光
轉
向
教
宗
，
謀
求
教
會
統
一
。
這
派
人
對
於
各
霸
一方
的
貴
族
听
施
政
櫂
根
本
懷
疑
。
他
們
代
表
普
通
主

教
及
聖
職
階
級
向
那
些
大
主
教
表
示
抗
議
，
因
為
他
們
依
權
仗
勢
，
獨
斷
獨
為
，
在
這
樣
的
人
當
中
興
克
馬
爾
就

是
個
顯
然
的
例
子
。
所
以
這
個
運
動
的
目
的
非
為
提
高
教
宗
權
位
的
自
身
，
乃
要
利
用
教
權
之
提
高
，
來
取
締
各

地
政
權
以
及
各
大
主
教
之
跋
扈
行
為
，
藉
以
維
持
教
會
的
統
一
。
約
在
八
四
七
至
八
五
二
年
間
，
也
許
就
在
興
克

馮
庸
所
統
轄
的
陣
姍
廝
教
區
以
內·

由
這
一
派
人
造
成
了
一
件
大
足
驚
人
的
杜
撰
文
件
�

即
所
謂
偽
依
西
多
爾

橄
玲
爍
（勿s

。u

合11
5

1合ri

。
。ecre

t計
）。這
集
子
的
編
輯
人
託
名
為
欣
沽
侈
厲
廖
倆
如
侈
（

1
5

1分
。
冢erca

付。、）

實
則
採
自
陋
雕
觔
的
隊
陌
廣
以
參
第
三0

九
至
三
一○
頁
）與
憑
蹤
喻
咖
侈
（冢ari

？
冢erC

a
t。、

）
的
思

            

第
四
期

中
肚
紀
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三
三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三
八

想
。
總
合
自
第
一
世
紀
之
濰
馮
陣
同
院
至
第
八
世
紀
之
貴
鉤
國
陋
歷
代
教
宗
與
會
議
所
定
規
條·

其
可
靠
性

真
偽
參
半
。陳
汪
匯
江
啣
鴻
撇
遵
硎
（
參
第
三
二
六
頁
）
也
包
括
在
內
。
該
集
敘
述
初
期
歷
任
教
宗
宣
佈
他
們
有

最
高
裁
判
權
；
所
有
主
教
均
可
直
接
請
求
教
宗
裁
判
，
大
主
教
干
預
教
會
事
務
之
權
須
有
限
制
；
教
宗
與
主
教
均

不
受
政
櫂
干
涉
。
這
種
公
文
之
編
輯
成
書
自
與
教
宗
無
關
，
但
後
來
大
為
教
宗
所
利
用
，
藉
以
擴
張
教
宗
權
勢
。

當
時
人
田）
想
簡
單
，
慣
於
輕
信
，
所
以
人
都
以
為
公
文
的
編
輯
盡
屬
信
史
，
直
到
改
教
時
代
，
歷
史
研
究
精
神
興

起
後
，
其
中
真
象
纔
得
顯
露
。

    

帝
國
威
權
日
見
消
沒·

教
宗
的
獨
立
地
位
隨
之
而
興·

此
後
各
教
宗
成
了
隴
伏
同
境
內
最
有
權
勢
的
人
。
同

圖
凶
匯
（
鬥e

。
工

v

八
四
七
�

八
五
五
）
因
得
隴
伏
同
南
部
諸
城
之
助
，
擊
敗
廢
啦
隱
人·

在
囉
鵬
陸
陋
鵑
座
堂

四
周
建
築
起
一道
城
牆
，
稱
之
為
『
利
歐
城
騙
（
鬥eo

n
i

＃。
。
付
）
。陀
哥
肚
匕他

（
乏ic

口ola
s

八
五
八
�

八

六
七
）
在
位
為
教
宗·

精
明
幹
練·
諸
事
獨
斷
獨
為
，
在
大
嘖
駒
同
之
後·

與
唏
園
隆
關

（H

二
牙
鄴
貿d

）
之

前
，
教
權
聲
勢
之
赫
耀
無
出
其
右
者
。
他
為
伸
張
教
宗
權
位
所
施
行
的
策
略

，
亦
為
後
世
教
宗
所
望
塵
莫
及
。

但
是
這
些
策
略
都
要
等
到
幾
個
世
紀
後

，
纔
能
全
然
成
功

。
呢
圓
吐
所
要
實
現
的
理
想
，
就
是
澳
沽
廝
付
的

上
帝
的
城
。
在
他
心
目
中
，
教
會
高
過
一
切
世
界
權
勢
，
全
教
會
的
統
治
者
就
是
教
宗
，
所
有
主
教
都
是
他
的
使

者
。他
想
實
現
這
種
理
想
，所
以
特
別
在
兩
事
上
都
站
在
公
理
正
義
方
面
而
佔
了
優
勢
。
第
一件
事
是
貼
時
陌
咖

(
T

h

二
？
唱
）
被
休
的
事
。
貼
氏
乃
陪
淋
（g

。i

騵
）
屆
龐
陽
江
曬
（g

斤
亂
、
悶
）
所
離
棄
的
妻
子
。
漪



嚇
王
因
為
要
娶J[

＃
婦
阮
鵑
肚
汰
（
細a

l

汙ad
a

）
為
妻·

郝
隴
陌
咖
休
了·

而
且
得
薩
懂
哺
（
→ri

。
）
與
隅

倫
（c

。了
，
。
）
大
主
教
同
意·

又
於
八
〈/＼
三
年
在
廖
吱
舉
行
會
議
批
准
休
書
。
後
來
貼
時
貽
咖
向
教
宗
乞
援
，

教
宗
下
令
廢
棄
麥
支
會
議
所
批
准
的
休
書
，
並
且
把
那
兩
位
贊
成
這
事
的
大
主
教
革
除
教
籍
。
教
宗
在
處
理
這
事

上
，
施
展
權
威·

一
方
面
保
障
了
橫
遭
壓
迫
的
婦
女
，
一
方
面
壓
服
了
臆
國
兩
位
最
有
權
勢
的
主
教·

和
挫
折
了

腰
國
一
位
君
主
。
第
二
件
事
是
陳
隆
雕

（50
1

5
5。。。

）
主
教
儲
隱
鵑
（
劉t

口亂
）
被
隨
睡
廝
大
主
教
限
院
鵬
屑
革

職
；
事
後
諾
他
得
上
訴
於
尼
哥
拉
，
尼
哥
拉
恢
復
了
他
的
主
教
職
位
。
在
這
事
上
教
宗
以
主
教
保
護
人
自
居
，
阻

止
省
主
教
對
主
教
們
的
無
理
干
涉·

又
自
命
有
最
高
裁
判
權·

可
作
一
般
主
教
權
位
之
保
障
。
在
這
件
事
上
囉
馮

教
宗
初
次
引
用
偽
依
西
多
爾
教
會
集
，
作
為
伸
張
教
權
之
根
據
。

    

第
三
件
事
，
雖
說
尼
哥
拉
也
有
理
由
，
可
是
他
的
主
張
並
未
成
功
。
事
情
是
這
樣
的
：
慷
陸
晅
匡
隆
皇
帝
休

迦
勒
三
世
（
冢ic

口ae
l

 
1

1
1)

�

綽
號
〔．醉
徒
』
�

昏
庸
無
能
，
大
權
為
他
叔
廖
騰
僕

（d
a

r

斗。
）
所
操

縱·

巴
爾
大
為
人
也
是
聲
名
狼
藉
。
毛
教
長
肚
際
肚
隊
（尸na

戶i?

）
因
為
不
許
口
隴
沃
領
受
聖
禮·

致
遭
徹
職
。

依
氏
被
徹
職
後
，
巴
爾
大
任
命
當
代
希
臘
學
派
中
最
大
學
者
之
一降
陸
嘶
（
目
才o

。i

？
八
五
八l

八
六
七
，
八

七
八
�

八
八
六
為
主
教
長
）
繼
任
為
卞
教
長
，
阜
氏
當
時
尚
係
平
信
徒
，
肱
麻
肚
陽
受
了
（過
種
冤
屈
之
後
，
便

向
尼
哥
拉
巾
訴
教
宗
隨
即
派
了
兩
位
大
使
往
陣
陪
際
陸
調
查
，詛
料
兩
位
大
使
對
於
障
陸
廝
楊
畢
教
長
職

竟
表
示
贊
成
。
教
宗
對
他
們
這
種
行
為
大
不
以
為
然·
遂
於
八
六
三
年
將
陣
險
廝
罷
免
。
障
隴
開
企
圖
報
復
，
指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不
授
職
椎
爭
論
的
結
束

三
三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四0

責
西
方
教
會
各
種
異
端
，
如
：
將
鬥
和
子
』
一
語
加
入
信
經
，
在
禮
奔
六
禁
食
，
在
大
齋
期
中
喝
牛
奶
，
吃
扔
油

和
乾
酩
，
勉
強
聖
職
守
獨
身
，
只
許
主
教
施
行
堅
振
禮
等
等
。
八
六
匕
年
阜
丟
斯
在
康
士
但
丁
堡
召
開
會
議
，
判

決
教
宗
罪
案
。
尼
哥
拉
的
伸
張
教
權
於
東
方
教
會
的
企
圖
，
顯
然
是
失
敗
了
。
此
後
東
西
兩
方
教
會
惡
感
日
深
，

到
了
一0

五
四
年
，
雙
方
便
完
全
決
裂
了
。

    

自
查
理
曼
去
世
之
後
！
一
個
重
要
的
宣
教
時
期
開
始
了
。
科
爾
比
的
修
道
士
安
斯
迦
爾
（
斗
結g

a
r

八
○
一
？

�

八
六
五
）
於
八
二
六
年
到
了
丹
麥
，
但
翌
年
即
被
驅
逐
出
境
。
八
二
九
與
八
三
○
年
他
在
瑞
士
工
作
。
八
三

．
年
他
被
任
為
新
教
區
陳
隆
（
江aln

g

勰
︸
大
主
教
，
兼
理
陪
廖
、
挪
威
、
陽
澳
三
國
宣
教
事
工
。
八
四
五
年
嘆

限
為
丹
麥
人
所
毀
滅
，
致
將
大
主
教
所
在
地
移
至
布
勒
門
（Bre

m
e

。
）
，
此
後
布
勒
門
與
漢
堡
在
教
務
上
聯
成

’J

一
氣
。
安
斯
迦
爾
一
生
事
業
並
未
得
法
蘭
克
軍
事
力
量
支
援
，
他
雖
刻
苦
耐
勞
的
工
作
，
但
成
就
甚
少
。
斯
干

的
那
維
亞
之
完
全
歸
信
基
督
教
，
尚
有
待
於
將
來
。

    

東
方
的
宣
教
事
工
成
功
較
大
。第
匕
世
紀
中
，俄
國
東
部
有
土
蘭
（妒
盈

ia
n

）族
之
保
加
利
（B

江Q’Q
a

『S

）
人
侵

入
巴
爾
幹
（Ba

lk

露
）
地
區
，
佔
據
一
大
塊
土
地
，
但
在
風
俗
語
言
上
，
卻
為
他
們
所
征
服
的
當
地
土
著
斯
拉
夫

尺
所
同
化
。
保
加
利
人
之
得
有
基
督
教
乃
為
其
王
波
立
斯
（
皆
亂s

八
五
二
�

八
八
四
︸
所
引
進

，
波
立
斯
在

入
六
四
年
受
洗
入
教
。
他
在
康
土
但
丁
堡
與
羅
馬
之
間
，
何
去
何
從
，
許
久
難
於
打
定
主
意
，
後
來
終
於
決
定
以

康
針
但
丁
堡
主
教
長
為
保
加
利
亞
教
會

（
，
輝a

『

i

合

ch
。rch

）
之
衫

·

因
該
卞
教
長
准
許
保
國
教
會
行
政
自



主
。
此
一
決
定
對
厭
網
東
部
晞
臘
教
會
之
前
途
發
展
有
極
大
關
係
。

的
當
推
區
鬧
囉
（c

汰l?

�

八
六
九
）
與
瀋
院
怯
（
膩etg

a
i?

帖
撒
羅
尼
迦
，
在
東
方
帝
國
均
居
顯
職
。
因
應
莫
拉
維
（
膩
無
麩
霽

在
昕
拉
夫
人
當
中
從
事
宣
教
事
工
最
負
盛
名

?

�

八
八
五
）
弟
兄
二
人

）
公
爵
若
斯
提
圻
拉
夫
（

請
，
弟
兄
二
人
為
東
方
皇
帝
隱
殲
屋
泄
所
差
遣
，
於
八
六
四
年
往
漠
肚
雕
去
宣
教

明
了
一
種
斯
拉
夫
字
體
，
後
為
俄
國
文
字
之
根
基
；
並
翻
譯
福
音
書
。

斯
拉
夫
文
禮
拜
儀
式
。

年
之
久·

但
羅
馬
終
於
勝
利
了
。

所
批
准
，
雖
不
久
這
種
儀
式
終
為
教
宗
所
徹
消

希
米
亞
（
謬h

e
m

ia

〕
。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他
們
生
長
於

四
〕露
－sla

v

芝

。
區
利
羅
為
佈
道
準
備
而
發

他
們
在
那
裹
工
作
大
有
成
功

，
並
介
紹
了

後
來
教
宗
與
康
士
但
丁
堡
主
教
長
為
這
塊
新
闢
教
區
各
爭
管
轄
權
，
雙
方
相
持
不
下
至
數

斯
拉
夫
文
禮
拜
儀
式
也
為
教
宗
約
翰
八
世
（古
可
咸
日

八
七
二
�

八
八
二
）

約
富
第
九
世
紀
之
末·

囉
矚
式
的
基
督
教
由
隴
雕
傳
入
了
陂

L

註
一
】
：
呃
臣
庫
陳
的
名
著
休
壯
的
份
懈
，其
中
一部
分
可
甩
於
炊
晞
灌
淨
潛
憶
沐
汶
降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部
第
十
四
卷
）
第
一
四
五
�
一
七
二
頁
。

第

七

段

教
權
沒
落
及
其
隨
帝
國
之
中
興
而
復
起

教
宗
權
勢
於
尼
哥
拉
一
世
在
位
之
日
盛
極
一
時
，
而
在
他
死
後
不
到
二
十
五
年
，
便
囊
弱
到
一
籌
莫
展
，
這

三
四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一二
四
．
一

似
乎
是
奇
怪
的
事
。
其
中
原
因
不
外
乎
當
時
政
冶
之
混
亂
日
甚
一
日
。
因
帝
國
崩
潰
，
教
宗
權
位
固
可
因
以
發
展

至
某
種
地
步
；
但
這
種
局
勢
不
能
長
久

，
達
到
了
某
種
地
步
之
後

，
教
宗
便
為
義
大
利
權
貴
所
左
右
，
終
於
成
為

羅
馬
當
權
派
之
傀
儡
，
因
教
宗
是
由
羅
馬
城
中
聖
職
界
及
民
眾
選
舉
而
出
。
當
時
也
沒
有
一
種
有
力
的
政
權
可
以

扶
助
教
宗
，
像
從
前
皮
平
扶
助
撒
迦
利
呃
抵
抗
蘭
巴
人
一
樣
。

    
到
了
第
九
世
紀
之
末
，
教
宗
常
因
各
國
君
很
競
逐
義
大
利
統
洽
灌
，
而
牽
入
漩
渦
。
司
提
反
五
世
（卯e

咨e
n

＜
八
八
五
�

八
九
一
）
懾
於
斯
波
勒
陀
（Sp

。leh
o

）
公
爵
基
多
（G

u

－合
）
的
威
勢
，
不
得
不
將
一
個
空
虛
的

帝
號
加
在
他
身
巨
。
佛
爾
摩
素
（FD

rm
o

s

勰
八
九
一
�

八
九
六
）
也
是
一
樣
行
動
不
得
自
由
，
只
得
於
八
九
二

年
為
基
多
的
兒
子
蘭
伯
爾
特
（L

聖b
e

斗
）
加
冕
，
立
之
為
帝
。
後
來
佛
爾
摩
素
因
得
亞
爾
諾
弗
（Arn

u
lf

）
之

助
，
纔
得
在
這
種
壓
迫
情
勢
下
稍
得
自
由
；
佛
爾
摩
素
向
亞
爾
諾
弗
乞
援
是
八
九
二
年
閒
事
，
亞
爾
諾
神
為
德
國

人
選
江
為
王
是
在
八
八
七
年
。
八
九
五
年
亞
爾
諾
弗
攻
陷
羅
馬
－
翌
年
為
佛
爾
摩
素
立
為
皇
帝
。
但
不
料
數
月

後
，
蘭
伯
爾
特
捲
土
重
來
，
奪
取
了
羅
馬
政
權
，
與
他
同
黨
的
司
提
反
〈八
世
（
八
九
六
�

八
九
七
）
將
佛
爾
摩
素

屍
體
由
墓
中
發
掘
出
來
，
帶
到
議
會
中
〕旦
布
罪
狀
，
用
各
種
方
法
加
以
凌
辱
。
一過
事
卻
引
起
了
激
烈
反
動
，
一
時

畢
情
鼎
沸
，
一
陣
暴
動
將
司
提
反
六
世
推
入
牢
獄
中·

橫
遭
勒
斃
。

    

因
各
黨
各
派
交
替
著
統
治
羅
馬

，
教
宗
權
位
亦
隨
各
派
勢
力
之
消
長
而
起
伏

。
自
司
提
反
六
世
（
八
九
七

）
死
後
，
至
約
翰
十
二
世
登
位
之
初
（
九
五
五
）
，
其
間
作
過
教
宗
者
不
下
十
七
人
之
多
。
第
十
世
紀
之
初
，
左



右
羅
馬
政
權
的
為
有
名
貴
族
限
阿
囌
眸

（『he
o

咨
他
、
乙
，
及
其
二
位
聲
名
狼
籍
的
女
公
子
；
贓
廣
阻
隨

（
實arO

江
乙
與
提
阿
多
拉
（
曰
審
合
；
）
。
當
時
教
宗
選
舉
都
由
她
們
一
手
包
辦
。
九
三
二
年
至
降
阿
啡
廢
時
去

世
（
九
五
四
）·

統
治
廉
漁
者
為
區
熔
廄
之
子
啞
園
陌
同
（
＞
子eri

。
）·

此
人
精
明
幹
練·

體
力
過
人
，
對

於
羅
馬
教
會
作
過
許
多
興
革
，
然
而
當
時
的
教
宗
都
是
他
所
安
置
的
私
人
。
他
死
之
後
由
他
的
兒
子
隊
陳
隊
匯
汝

(
O

cta
vi

合

）
統
治
羅
馬
，
他
頗
肖
其
父

，
也
有
幾
分
馴
祖
傳
』
粗
氣

。
雖
說
在
道
德
方
面
難
稱
其
職
，
卻
想

賞
嘗
教
宗
滋
味
，
而
且
居
然
成
事
。
他
被
選
為
教
宗
是
在
九
五
五
年
，
自
稱
的
隨
仕
斗
泄
（
九
五
五
�

九
六

四
）
：
在
被
選
立
時
另
起
新
名
的
最
初
幾
們
教
宗
，
他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的
驗
陸
匕他
在
位
時·

向
陌
國
精
明
有

為
的
君
主
俄
妥
一世
（otto

l

）
乞
援
，
以
對
抗
擁
有
儀
沃
翩
決
半
領
土
的
伯
限
卹
匣
險
陣
（
中ere

n
g

a
rH

）·

因
為
後
者
權
勢
之
伸
張·
使
教
宗
權
位
大
受
威
脅
。
喲
瀚
此
舉
改
變
了
儸
馮
教
會
的
全
盤
局
勢·

而
在
教
權
伸
張

歷
史
上
開
闢
了
一
個
新
的
時
期
。

    

到
九
一
一
年
小
路
易
（鬥。亂
。th

a
c

口ila

）
死
後·

匿
隨
區
在
聽
國
一
脈
相
傳
的
王
位
統
治
告
終
。
自
床
囉

林
朝
瓦
解·

封
建
制
度
復
興
－
德
國
大
權
旁
落
於
諸
族
王
公
之
手
，
分
裂
為
：
巳
雕
同
啞
（da

va
ri

。
）
、
嘶
阮

既
啞
（sw

a
d

i?

）
、隴
陳
臨
（sa

xo
n

y

）
、怯
蘭
阿
尼
亞
一
甲
俗
。
珍
）
與
廉
麻
各
國
。
這
些
／

]

＼
國
公
爵
在
當

時
是
最
有
權
勢
的
人
。
但
為
防
禦
北
方
蠻
狄
及
陶
際
同
人
侵
犯
起
見·

不
得
不
稍
有
統
一
的
組
織
，
成
立
中
央
集

權·

而
當
時
一
般
主
教
為
使
政
權
免
為
權
貴
所
操
縱
計
，
亦
樂
於
從
旁
贊
助
這
種
辦
法
。
九
一
一
年·

廳
圓
貴
族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椎
爭
論
的
結
束

三
四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四
四

與
聖
職
界
聯
合
公
舉
砝
關
何
尼
颺
公
爵
慷
肚
鵑
（co

。？d

九
一
一
�

九
一
八
）
為
王
。
但
這
位
昏
庸
的
公
爵
，

無
能
維
持
殘
局
，
到
了
九
一
九
年
有
應
流
陋
公
爵
序
俐
綽
號
「
捕
鳥
者
」
（H

Q
n

ryth

。
鬥ow

l?

）
被
選
繼
任

（九
一
九
�

九
三
六
）
。
他
的
才
能
足
以
勝
任
。
他
的
權
力
雖
在
薩
克
遜
境
外
很
受
限
制
，
可
是
他
能
保
持
諸
王

公
閒
的
和
平
局
勢
，
保
衛
一
己
疆
土·

驅
逐
丹
廖
人
出
境·

控
制
呃
勵
貽
阿
（目ld

。
）
以
束
的
嘶
肚
隊
人·

且
於

九
三
三
年
將
侵
入
國
境
的
匈
牙
利
人
擊
敗
。
於
是
德
國
最
大
的
危
險
消
滅
了
，
強
大
的
帝
國
基
礎
由
此
奠
定
，
此

R
lJ

等
待
著
一
位
較
他
才
能
更
大
的
統
治
者
，
即
他
自
己
的
兒
子
俄
妥
一
世
（九
三
六
�

九
七
－一一）
起
來
繼
承
王

位
。

    

俄
妥
第
一
步
工
作
為
鞏
固
國
內
統
治
。
他
要
使
國
中
一
般
跋
扈
強
梁
的
公
侯
都
服
從
他
的
政
令
。
他
能
達
到

這
目
的
，
得
各
地
主
教
及
各
修
道
院
院
長
助
力
最
多
。
這
些
人
在
當
時
德
國

，
都
擁
有
廣
大
土
地

、
而
管
理
部

些
土
地
的
人
都
是
他
們
的
心
腹
，
把
他
們
的
勢
力
聯
成
一
氣
，
足
以
控
制
國
內
任
何
強
粱
跋
扈
的
權
貴
。
當
時
國

中
所
有
主
教
院
長
的
任
命
都
由
俄
妥
自
己
圈
定
，
在
他
統
冶
下

，
這
些
人
不
但
是
教
會
的
領
袖

，
也
是
行
政
長

官·

這
種
局
面
一
直
繼
續
延
長
至
於
陣
險
隴
（之
心ole

o

仰
）
戰
爭
時
代
。
把
國
家
統
治
權
建
立
在
委
任
的
教
會
領

袖
上·

這
種
局
勢
成
了
後
世
聰
國
政
治
組
職
的
特
點
�

下
一
世
紀
中
政
教
兩
方
爭
奪
敘
任
權
的
風
潮
，
即
由
這

種
局
勢
所
引
起
。
餓
險
於
權
勢
擴
張
後
，
又
在
邊
疆
地
域
開
闢
新
的
主
教
區
，
其
用
意
一
方
面
是
政
治
的
，
另
方

而
是
宣
教
的
，
例
如
：
在
嘶
肚
陝
人
中
設
立
有
沛
滴
渣
隆

（
中r

？
發
卹
汙
州
）
及
哈
腓
爾
堡
（
田ave

〕才e

綺
）



在
陽
廖
人
中
則
有
附
例
廝
隊
（sc

口lesw

付
）·

圓
休
（
翅
居

）
及
啞
屨
閔
陣
（>a

r

了。
）
等
教
區
。
他
在
馮
鵑

堡
（
冢
州
牙b

煩g

〕
又
建
立
大
主
教
區
。

    

假
使
峨
睡
單
以
中
興
本
國
為
職
志·

那
末·

他
必
能
成
立
一個
穩
固
的
中
央
集
權
政
府
，使
德
國
長
治
久

安
。
可
惜
義
大
利
引
動
了
他
侵
略
的
野
心
，
他
與
義
大
利
所
發
生
的
關
係
，
在
歷
史
上
雖
極
其
重
要
，
但
德
國
實

力
卻
因
此
分
裂
消
散
至
數
世
紀
之
久
。
俄
妥
首
次
侵
入
義
大
利
北
部
，
在
九
五
一
年
，
一
舉
即
奪
獲
那
一
帶
地
方

的
統
治
權
。
但
不
久
國
內
政
變
（
九
五
三
）
，
和
對
匈
牙
利
征
伐
（
九
五
五
）
，
致
使
侵
略
義
大
利
全
境
的
計
劃

一
時
不
能
成
功
。
九
六
一
年
，
他
再
興
師
進
侵
義
大
利
，
這
次
興
師
乃
應
教
宗
約
翰
十
二
世
之
請
，
助
他
解
脫
伯

仁
加
爾
二
世
之
壓
迫
（
見
第
三
四
三
頁
）
。
九
六
二
年
二
月
二
日
，
約
翰
十
二
世
在
羅
馬
為
俄
妥
加
冕
為
帝
�

雖
在
理
論
方
面
是
繼
續
亞
古
士
督
與
查
理
曼
而
稱
為
羅
馬
皇
帝
，
其
實
是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之
肇
端
，
這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的
名
義
繼
續
至
一
八
○
六
年
。
在
理
論
上
講
，
皇
帝
統
治
權
力
僅
能
及
於
基
督
教
國
的
政
事
，
但
仍
須
教
宗

為
之
行
加
冕
禮
，
證
明
教
會
承
認
這
種
權
柄
的
意
田〕
。
但
在
實
際
上
，
他
能
統
治
德
國
兼
管
義
大
利
，
政
權
之
大

小
均
隨
與
教
宗
所
締
結
的
條
約
而
定
。

    

約
翰
十
二
世
不
久
便
感
覺
俄
妥
統
治
實
權
過
大
，
謀
所
以
推
翻
之
計

。
在
另
一
方
面

，
俄
妥
滿
具
宗
教
熱

情
，
對
於
這
樣
一
位
阻
擋
他
施
展
統
治
威
權
於
德
國
教
會
的
教
宗
，
也
感
到
不
滿
意
，
自
然
也
想
更
換
一
個
品
德

較
高·

更
能
與
他
合
作
的
教
會
元
首
。
九
六
三
年
峨
險
強
迫
囉
矚
人
承
認
在
選
舉
教
宗
時
須
事
先
得
他
許
可·

並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三
四
五



且
革
除
約
翰
十
二
世
教
宗
職
位·

而
命
羅
馬
人
選
舉
利
歐
八
世
（Lg

＜
工悶
）
為
教
宗

，

五
）

後

，

基

舊

教

會

史

。
這
位
新
教
宗
完
全
依
仗
皇
權
撐
持
為
護
符
。
俄
妥
勢
力
離
開
羅
馬

約
翰
十
一（世
又
同
任
教
宗

羅
馬
當
局
選
舉
本
泥
狄
克
五
世
（出
‘卹ed
ictV

）為
教
宗

恢
復
利
歐
八
世
職
權
。

但
後
來
俄
妥
捲
土
重
來·

驅
逐
休
隴
厭
陳

不
久
利
歐
去
世
，
俄
妥
授
意
立
約
翰
十
三
世
為
教
宗

情
形
而
言
，
俄
妥
固
已
暫
時
挽
救
教
宗
權
位

復
落
在
他
自
己
操
縱
中
。

三
四
六

九
六
三

九
六
五
�

九
七
二
）
。

�
九
六

約
翰
死

山山
境
，

就
當
時

免
受
羅
馬
貴
族
摧
錢
－
然
而
在
教
權
脫
離
羅
馬
權
貴
操
縱
之
後

    

俄
妥
死
梭
，
由
其
子
俄
妥
二
世
（
九
七
三
�

九
八
三
）
繼
位
，
他
的
治
國
方
略
及
對
付
教
宗
的
政
策
－
都

稟
承
父
親
遣
志·
僅
手
腕
不
如
他
父
親
那
樣
強
硬
而
已
。
俄
妥
一〔世
之
子
俄
妥
三
世
（
九
八
三
�
�
一O

C

二
）

才
能
較
大·

政
績
較
為
可
觀
。
當
其
年
幼
時
期
－
羅
馬
權
貴
又
曾
一
度
把
持
教
宗
權
位·

到
了
九
九
六
年
他
鴛
臨

羅
馬·

大
顯
身
手
，
奪
取
他
們
的
權
柄
，
指
令
他
的
從
兄
弟
白
詹
諾
（Br

韋

）
為
教
宗·

塵
爆
開m

匯
（九

九
六
�

九
九
九
）�

他
是
第
一個
作
教
宗
的
膾
國
人·

嘖
駒
同
死
後

險
隨
陪
立
他
的
太
師
怏
腑
廝
大k

教
格
爾
伯
特
（Ge

rb
e

rt

）
為
教
宗·
稱
西
利
維
斯
特
二
世
（Si1

V
e

ste
r

悶
九
九
九
�

一
○0

三

）�

他
是

第
一
個
作
教
宗
的
法
國
人
，
也
是
當
代
學
問
最
淵
博
的
一
位
學
者
。

    

俄
妥
三
世
死
後
，
由
俄
妥
一
世
一
脈
傳
下
而
登
帝
位
者
，
至
此
告
終
；
以
後
繼
位
稱
帝
者
為
補
鳥
者
亨
利
之

宅
孫
巴
維
利
開
（中ava

ria

）
公
爵
，亨
利
二
世
（
一00
二
�
�

一0

一一四
）
。他
雖
有
意
昤
改
進
當
織
教
會
，
可
是
為



勢
所
追
，不
得
不
用
彊
硬
手
腕
，統
制
當
時
教
會
職
位
的
委
任
，
要
這
樣
纔
能
鞏
固
他
的
權
位
。
當
時
德
國
國
內
正

在
多
事
之
秋
，
他
對
於
羅
馬
事
務
不
及
兼
顧
。
當
時
羅
馬
大
權
獨
攬
為
徒
斯
古
倫
（中scu

lu
m

）
伯
爵
，他
指
派
本

呢
耿
凍
匯
泄
為
教
宗
（
一0

一
二
�
�
一01

一四
）
‘序
同
對
於
這
位
教
宗
表
示
親
善·

他
的
加
冕
禮
也
由
休
氏

所
主
持
。
一○
二
二
年
在
帕
維
亞
（P

a
V

ia

）
听
舉
行
的
會
議
上
，
教
宗
與
皇
帝
均
出
席
，
亨
利
還
勸
服
了
那
位

為
人
庸
俗
不
堪
的
本
泥
狄
克
八
世
重
行
下
令
禁
止
聖
職
結
婚
？
且
對
當
時
應
行
改
革
的
許
多
教
會
事
務
取
得
他
的

同
意
。

    

亨
利
二
世
死
後
，
帝
位
不
傳
與
後
嗣
，
而
由
法
蘭
可
尼
亞
伯
爵
康
拉
得
二
世

（C

黑
亂H

l

一0

二
四
�

一
○
三
九
）
繼
位·
他
是
隨
國
君
主
中
最
有
能
力
者
之
一·

帝
國
因
之
勢
力
大
增
。
但
他
專
以
政
治
為
念·

他
所

委
任
的
教
會
領
袖
都
為
著
政
治
的
＄

IJ

益
。
他
沒
有
干
涉
歷
情
的
事
情
。
當
時
龐
馮
有
陡
廝
沽
綸
黨
擁
立
休
隴
隊
院

隊
他
的
兄
弟
喲
瀚
陸
臨
泄
（
一01

一四
�

一
○
三
二
）
為
教
宗

休
氏
死
後·

又
立
其
坏
僅
十
二
的
姪
子
階
叱

克
狄
九
世
（
一
○
三
三
�

一
○
四
八
）
為
教
宗
。
他
們
叔
姪
二
人
品
德
不
修

行
為
放
蕩
，
尤
以
後
者
為
甚
，

乃
教
宗
中
人
品
最
下
流
的
一
人
。
當
時
囉
馮
情
勢
腐
化
惡
劣

直
到
陳
肚
將
的
兒
子
區
口
廉
登
位·

這
種
局
勢

纔
挽
救
過
來
（
參
第
三
五
二
頁
）
。
一？
利
才
能
傑
出
，
宗
教
信
仰
遠
較
其
父
為
強
，
他
在
位
是
從
一0

三
九
年
到

一O

五
六
年
。竿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授
喊
攏
爭
論
的
清
束

三
四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第

八

段

改
革
運
動

三
四
八

    

陪
磨
憚
對
修
道
主
義
所
注
意
的
，
是
教
育
方
面
與
文
化
方
面
的
價
值·

而
不
是
禁
慾
巴
想
。
但
當
查
理
曼
在

位
之
日·

匯
個
南
方
一位
貴
族
武
士·

名
維
帝
沙
（
織iti

斗
）
者
，
醉
心
於
修
道
主
義
的
禁
慾
理
想
，
他
以
亞
尼

庫
倆
的
陣
陽
隴

（
口en

e

偽i

露
。f

言i

合e

七
五
○
？
�

八
二
一
）
見
稱
於
史
冊
，
在
七
匕
九
年
建
立
了
修
道

院
一
所
，
自
己
即
隱
身
修
道
其
中
。
本
尼
狄
克
建
立
修
道
院
之
本
旨
，
乃
要
完
全
遵
守
努
西
亞
的
本
尼
狄
克
所
訂

立
的
修
道
『
規
條
』
（
參
第
二
二
三
頁
）
。
對
於
修
道
主
義
在
教
育
上
或
操
作
上
所
有
價
值·

他
不
大
重
視
。
他

的
目
的
是
要
提
高
修
道
主
義
的
靈
修
標
準
：
崇
拜
，
默
想
，
與
克
己
的
各
種
活
動
。
虔
敬
者
路
易
在
位
時
，
以
本

呢
耿
院
為
他
的
最
高
修
道
顧
問
。
在
八
一
六
年
與
八
一
七
年
間
皇
帝
下
詔
，
吩
咐
全
國
修
道
院·

均
依
甌
陀
臣
吶

休
呢
厭
陳
的
解
釋·

遵
守
先
人
休
胞
陣
閃的
修
道
規
條
。
這
樣
一
來
，
當
時
修
道
院
因
而
有
相
當
的
改
善
。
但
後

因
帝
國
崩
潰
，
這
些
改
善
的
成
績
亦
隨
之
消
失
，
即
修
道
主
義
自
身
亦
隨
之
崩
潰
。

    

當
時
時
勢
險
惡
，
災
禍
頻
仍
，
人
心
厭
世
，
禁
慾
田
〕想
盛
行
。
第
十
世
紀
初
期
，
宗
教
的
禁
慾
運
動
開
始
復

興

，
勢
力
日
見
擴
大

，
逾
兩
個
世
紀

。
九
一0

年

，
有
亞
吉
田
（
＞
唱ita

i#
e

）
的
公
爵

，
虔
敬
者
威
廉

(

，×illia

。工t

口。
化i

。韶
）
，
庇
陸
回
東
部·

雕
馮
啃
（
膩a

。
婦
〕
不
遠
的
陣
侶
呢
（c

口
煙
）地
方
，
建
立
了
一

所
修
道
院
，
為
響
應
這
運
動
一
個
最
明
顯
的
例
子
。
【
註
一
】
克
呂
尼
修
道
院
不
受
任
何
主
教
或
政
府
的
制
裁
，



它
是
自
冶
的
＇
僅
受
教
宗
保
護
。
它
的
地
產
不
受
外
來
勢
力
的
侵
犯
，
不
作
俗
用
，
它
遵
守
本
尼
狄
克
的
修
道
規

條
，
而
參
以
嚴
格
的
禁
慾
解
釋
。
克
呂
尼
修
道
院
歷
任
院
長
，
都
是
品
格
高
超
，
才
能
傑
出
之
士
。
特
別
是
該
院

第
一
與
第
一一任
院
長
伯
爾
諾
（Be

r

屆o

九
一0

�

九
二
匕
）
與
俄
多
（O

計
九
二
七
。

九
四
二
）
，
工
作
勤

奮
，
堪
為
後
人
模
範
。
甚
至
義
大
利
蒙
特
迦
西
諾
首
創
的
本
尼
狄
克
派
修
道
院
，
也
依
克
呂
尼
修
道
院
的
辦
法
加

以
改
善
，
雄
且
得
亞
勒
伯
利
的
贊
助·

在
亞
文
亭
（Ave

中
計

i

口
。
）
嶺
建
立
了
聖
馬
利
亞
修
道
院
一
所
，
以
代
表
克

呂
尼
一
派
修
道
主
義
於
羅
馬
。
俄
多
逝
世
時
，
克
呂
尼
運
動
已
遍
及
法
蘭
西
與
義
大
利
全
境
。

    

克
呂
尼
創
立
的
原
意
並
非
要
引
領
其
他
修
道
院
加
入
這
一
派
，
也
不
是
要
實
現
一
種
管
理
教
會
的
政
策
。
其

本
意
無
非
是
為
修
道
主
義
之
改
善
樹
立
楷
模
，
發
動
感
力
。
但
第
一
任
院
長
去
世
時
，
已
有
五
六
所
修
道
院
歸
克

呂
尼
修
道
院
院
長
管
理
。
到
了
第
五
任
院
長
俄
蒂
羅
（O

斗11
0

九
九
四
�

一0

四
八
〕
時
。
克
呂
尼
已
為
覃
院

之
首
，
當
時
許
多
修
道
院
或
為
克
呂
尼
所
創
建
，
或
因
克
呂
尼
而
改
組
，
均
宗
克
呂
尼
修
道
院
為
主
，
它
們
的
院

喂
都
由
克
呂
尼
院
長
委
任
，
服
從
他
的
命
令
，
諸
事
向
他
請
命
。
一過
種
情
形
為
修
道
主
義
前
所
未
有
，
婦
簡
直
將

克
呂
尼
造
成
了
一
種
修
道
系
統
，
許
多
修
道
院
同
受
一
位
修
道
院
長
節
制
，
歸
他
指
掉
。
這
樣
一
種
修
道
系
統
所

加
於
修
道
院
的
勢
力
之
大
，
只
有
後
來
多
米
尼
占
（do

m
i

戶
濘
臼
）
派
與
耶
穌
會
（
古
。戶its

）
能
與
媲
美
。
因
克

呂
尼
運
動
勢
力
伸
張

，
一
切
改
革
程
序
亦
隨
之
擴
大
。
在
這
種
改
董
程
序
擴
大
中

，
一
個
最
顯
然
的
事
例
就
是

『
上
帝
的
休
戰
只
田ru

ce

無g
d

》
。
馴
上
帝
的
休
戰
』
這
個
辦
法
並
非
創
於
克
呂
尼
，
但
克
呂
尼
曾
竭
力
推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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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五
○

這
種
運
動
，
到
了
俄
蒂
羅
任
院
長
，
自
一0

四
○
年
以
後
，
這
種
運
動
檮
見
推
廣
。
這
種
運
動
的
主
旨
，
原
為
規

劃
一
段
時
間
，
使
各
地
貴
族
中
無
時
或
已
的
小
小
戰
爭
暫
告
停
息
，
所
規
定
的
時
間
為
禮
拜
三
黃
昏
時
起
，
至
禮

拜
一
早
晨
止
，
稱
這
一
段
時
間
為
紀
念
基
督
受
難
的llly

間
，
凡
在
這
時
間
以
內
動
用
武
力
爭
閻
的
，
必
受
教
會
嚴

厲
的
懲
治
。
這
用
意
可
謂
至
善
，
但
其
成
效
卻
難
於
普
遍
。

    

克
呂
尼
運
動
推
廣
後
，
聖
職
界
一
致
起
而
響
應
。
所
以
後
來
這
種
運
動
不
但
是
一
種
依
照
原
有
計
劃
改
善
修

道
主
義
的
運
動·

也
變
為
一
種
廣
泛
的
改
良
聖
職
界
生
活
的
運
動
。
到
了
十
一
世
紀
上
半
期·

院
隅
泥
一
派
全
體

一致
反
對
馴
西
門
主
義
怯
（Sim

o
n

y

）
【
註
一〈】
與
『
尼
哥
拉
主
義
匕
（N

工Co
la

it

鄙ism

）
。
【
註
三
】
所
謂

西
門
主
義
乃
用
金
錢
或
其
他
卑
劣
手
段
取
得
教
會
聖
職
，
所
謂
尼
哥
拉
主
義
即
是
破
壞
聖
職
界
之
獨
身
生
活
，
或

娶
妻
或
納
妾
。
這
班
提
倡
教
會
改
革
的
人
想
依
當
時
社
會
的
道
德
標
準
，
提
高
聖
職
界
地
位
，
使
他
們
專
為
屬
靈

的
綠
故
而
委
身
於
聖
職
。
院
口
泥
一
派
人
多
數
不
反
對
聖
職
由
皇
帝
敘
任·

祇
要
皇
帝
委
任
聖
職
的
口
的
是
正
當

的
，
連
克
呂
尼
院
長
也
不
反
對
這
樣
的
事
。
但
到
了
十
一
世
紀
中
葉
，
這
派
人
大
都
以
為
任
何
由
平
信
徒
所
委
任

的
聖
職
概
屬
西
門
主
義
，
他
們
希
望
實
現
聖
職
全
由
教
宗
委
任
的
理
想
，
要
這
種
理
想
實
現
，
必
須
將
教
宗
的
權

位
提
高
－
將
任
命
聖
職
之
權
由
當
時
君
王
權
貴
的
手
中
奪
去
。
後
來
擁
護
晞
闡
鵑
廉
膚
（
江ild

e
b

r

合d

）
奪
同
這

種
權
利
的
，
就
是
這
一
派
人
。

    

第
十
世
紀
與
十
一
世
紀
禁
慾
思
想
普
遍
盛
行

·
不
限
於
克
呂
尼
改
革
運
動
之
內

。
在
略
淋
與
砝
滴
鵑
廝



（
劊l

。
分
淡
）
地
方
，
有
佈
陽
內
濾
道
院
（Br

。，
。
）
院
長
匯
貽
得
（
。er

口？
江
）-

(
?

�

九
五
九
）

提
倡
一種
修
道
復
興
運
動
，
規
模
頗
大
。
在
成
厭
同
則
有
肚
院
娜
的
儸
沫
胸
觔
（
審
。
斗d

九
五
○
？I

�

一0

：
匕
）
組
織
隱
士
居
所
，
稱
為
唧
曠
野
居
編
（
分se

rts)

，
實
行
嚴
格
的
禁
慾
主
義·

又
從
這
些
地
方
差
派
許
多

傳
教
士
及
宣
道
者
往
各
處
宣
傳
聖
道
。
︷‘曠
野
居
』
當
中
最
著
名
的
一
所
為
咖
馮
渤
侈
隴
（ca

m
a

ld
o

li)

，
離

亞
列
左
（>re

認
。）不
遠·

這
居
所
迄
今
猶
存
，
後
來
這
種
運
動
也
因
此
得
名·

較
囉
陳
晌
舢
聲
譽
更
大
的
要
推
陂

得
達
米
亞
尼
（,e

t?
o

a
ln

i

留i

一
○0

匕
？
�

一
○
七
二
）
。
他
與
儸
味
阿
園
凋
為
囈
陽
汰
，
極
其
熱
心

提
倡
修
道
主
義
改
革
運
動
，
竭
力
反
對
哂
門
匡
廉
及
教
牧
娶
妻

他
曾
作
隊
嘶
曆
庫
（05

。i

也
的
紅
衣
主
教
，
在

希
勒
得
布
蘭
就
任
教
宗
之
先·

已
是
隱
阮
同
一
位
著
名
的
教
會
領
袖·

對
於
促
進
沛
氏
一
派
的
思
想
不
遺
餘
力
。

    

在
十
一
世
紀
中
葉
之
前
，
一
種
強
而
有
力
的
改
革
教
會
運
動
已
在
不
腥
而
走
。
羸
巴
匯
對
於
這
種
運
動
大

表
同
感
（
參
第
〔一一四
匕
頁
）
。
序
同
匕
匯
（
一0

三
九
�

一0

五
六
）
感
受
這
種
運
動
的
影
響
更
大
。曆
隱

院
長
休
哥
（
田
。gh

一
○
四
九
�

一
一
○
九
）
是
這
位
皇
帝
的
親
信
朋
友·

同
時
皇
后
庫
泥
嘶
（
＞
唱
？)

，
生

長
於
亞
吉
田
，
她
父
親
是
個
熱
心
擁
護
曆
伯尼
改
革
運
動
的
人·

所
以
她
是
在
極
其
同
情
院
隅
泥
一
派
人
的
環
境

中
培
養
大
的
。
亨
利
三
世
個
人
富
於
宗
教
性·
雖
因
政
治
關
係·

也
像
他
父
親
庫
腔
隆

陋
一
樣
－
將
委
任
聖
職

之
權
操
之
己
手
，
可
是
他
作
此
事
決
不
受
賄
，
而
且
嚴
禁
晒
鬥
陸
隊
，
他
所
委
任
的
卞
教
都
是
品
格
高
尚·

勇
於

改
革
教
會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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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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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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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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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二

    

當
時
羅
馬
情
形
腐
化
日
甚·

為
爭
奪
教
宗
職
位
鬧
得
滿
城
風
雨·

區
巴
他
對
此
不
能
不
加
以
干
涉
。
原
來

冰
尼
伙
陳
仇
匯
自
為
陡
廝
咕
隔
一
黨
立
為
教
宗
後·

昏
庸
無
道·

致
為
略
闌
隱
雊
（cre,

e

崔i

。
）
一
派
貴
族
於

一0

四
四
年
所
驅
逐·

離
開
儸
馮·

由
該
派
首
領
登
位
為
教
宗·

稱
為
酒
同
廉
廝
曆
屜
。但
過
了
不
久
，休
泥
啾

克
又
同
到
羅
馬
城
，
擁
有
城
中
一
部
分
勢
力
，
然
而
他
此
時
已
心
灰
意
冷
，
無
心
再
作
教
宗
，
也
許
他
還
有
意
結

婚
，
於
是
於
一0

四
五
年
將
職
位
賣
了
，
所
取
代
價
其
說
不
一
，
有
謂
一
千
，
有
謂
二
千
磅
紋
銀
。
買
這
職
位
的

人
，
乃
羅
馬
城
中
一
位
素
以
虔
敬
聞
名
的
神
甫
，
名
約
翰
格
拉
典
（
古
實
？a

tia
n
)

，
後
為
教
宗
，
稱
障
陶
同

︸湛

。
大
概
當
時
知
道
這
宗
買
賣
的
人
很
少
。
因
為
在
頃
助
同
登
位
之
初·

甚
至
提
倡
改
革
運
動
的·

像
皺
鵑
隧

米
亞
尼
那
樣
的
人
，
也
出
來
歡
迎
他
。
但
不
久
這
件
醜
事
便
拆
穿
了
。
休
尼
耿
院
阮
他
不
肯
放
棄
他
教
宗
的
地

位
，
於
是
羅
馬
一
時
有
了
三
位
教
宗
，
每
人
佔
據
一
座
主
要
的
教
堂
，
各
自
稱
尊

，
交
相
排
斥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哼
困
陰
階
不
能
坐
視
不
救
。
一
○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他
在
囌
時
困
（
留t

亂
）
舉
行
一
次
會
議·

將
哂
同
濰
嘶

時
匕
隨
徹
職
，
強
迫
匱
鉤
圍
匹匯
辭
職·
將
他
驅
逐
到
聰
回
去
。
數
日
之
後·

在
囉
屬
再
開
一
次
會
議·

仍
由
皇

帝
主
持
，
將
休
尼
耿
院
阮
匯
徹
職
，
由
愿
置
匯
圈
定
一
位
德
國
人
名
許
鵑
匯
（s

。付
？
）為
教
宗
候
補
人·

他
乃

本
堡
（
中
登
常
“
）
主
教
，
當
時
儸
馮
城
中
聖
職
界
及
一
般
民
眾
無
不
為
皇
帝
威
權
所
懾
服
，
自
然
一致
選
舉
時

氏
為
教
宗
，
稱
革
利
免
二
世
（
一
○
四
六
�

一
○
四
七
）
。
哼
國
陋
干
預
教
宗
職
位
所
施
的
威
權·

至
此
已

達
最
高
舉
。
但
因
當
時
教
權
腐
化
至
於
極
度·

得
序
同
挽
救·

民
眾
莫
不
感
戴·

所
以
連
一
般
有
心
改
革
教
會
釣



人
，
對
於
皇
帝
這
樣
恃
勢
擅
行
干
預
教
政
，
也
不
加
以
批
評
。
但
教
會
是
否
獨
立
問
題
雖
一
時
擱
下
，
終
於
不
得

不
為
人
提
起
。
正
因
為
偉
剛
所
施
於
教
會
的
壓
迫
如
此
徹
底
，
反
動
不
久
便
隨
之
而
興
。

    

哼
困
匕他
干
預
教
宗
職
位
不
只
一
次
。
陣
刷
匡
么
泄
不
久
去
世·

序
鬨
又
指
定
國
中
一
位
主
教
繼
而
為
教

宗·
稱
陸
馮
廚
雇
以
。
。a

。
。
圍
）
。
這
位
新
教
宗
在
位
不
過
數
月
即
與
世
長
辭
。
亨
＄

lJ

將
遺
缺
委
於
一
位
堂

表
兄
弟
坤
騰
儲
（
中ru

．。
）
繼
任
。
他
原
為
險
勵
（曰
。巳
）
主
教·

以
徹
底
改
革
教
會
為
務·

對
曆
隱

一
派
極

表
同
情
，
他
上
儸
馮
接
任·

沿
途
旅
行
扮
作
香
客
模
樣
。
到
達
囉
馮
後

，
經
過
全
城
聖
職
界
及
民
眾
照
例
選

舉
�

這
不
過
是
一
種
手
續
而
已·

實
際
上
已
由
皇
帝
指
定
�

牠
登
位
為
教
宗·

稱
岡
廠
阮
匯
（寫0

 
lxl

○

四
九
�

一0

五
四
）
。

鬥
註
一
】
：
哼
隘
陸
壢
際
一職
隧
件
，第11

1
1

1九
�
三
三
三
頁
。

L

註
二
】
：
縱
八18-

2
4

。

【
註
三
】
：
啟
二6

,
1

4
,

1
5

0

第

九
段

論
教
會
改
革
派
之
獲
得
教
權

俐
贓
汍
隨
在
位
奮
勇
從
事
於
教
會
改
革
他
採
用
最
有
實
效
的
方
法
為
紅
衣
主
教
院
的
組
織
。
這
些
主
教
都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五
四

是
教
宗
的
近
身
顧
問
，
所
以
紅
衣
卞
教
院
不
音
教
延
內
閣
（
仲
文
所
謂
「紅
衣
」
（Ca

rd
i

戶al

）
一詞·

在
原
文
有

覦
要
，
基
本
之
意
，
故
紅
衣
主
教
意
即
主
任
主
教
。
不
但
上
教
中
有
稱
主
任
者
，
即
在
牧
師
與
執
事
中
也
有
稱
主

任
者
，
紅
衣
主
教
院
即
由
這
些
主
任
組
合
而
成
。
�

譯
者
）
。
原
來
凡
屬
在
教
會
中
永
久
擔
任
聖
職
的
人
均
稱

叔
．任
（ca

魄斗in

斗
）
。潰
胸
團

他
時
（
五
九
○
�

六
○
四
）·

這
名
詞
在
囉
馮
纔
專
有
所
指
。
遠
在
陳
阡
匯

丁
歸
入
聖
教
以
前
，
在
羅
馬
的
每
一
分
區
中
，
指
定
一
座
禮
拜
堂
，
地
位
重
要
，
大
概
專
為
施
洗
之
用
，
這
樣
一

座
禮
拜
堂
當
時
稱
為
『
頭
銜
騙
（titl

。cg

騰h

、禮
拜
堂
，
在
這
些
禮
拜
堂
任
職
的
人
稱
為
馴
主
任b

，
即
屎
馮

城
中
之
領
袖
神
甫
。
照
樣
，
雕
馮
各
慈
善
分
區
區
長
�

第
三
世
紀
中
囉
矚
即
已
分
成
若
干
慈
善
區
�

也
稱

〔主
任
曰或
領
袖
執
事
。
在
較
晚
一
個
時
期
中
�

至
晚
也
不
過
第
八
世
紀
�

囉
馮
城
郊
附
近
各
主
教
亦
稱
引
主

任
主
教
曰
或
一
紅
衣
主
教
嗚
（Ca

rd
in

a
l

中15
9

寥
）
。
這
種
主
任
的
稱
呼
，
即
所
謂
：
啊
主
任
主
教
』
，
〔
主

任
神
甫
』·

『
主
任
執
事
』·
一
直
沿
用
至
於
今
日
。
因
為
這
些
人
擔
任
龐
馮
及
其
城
郊
附
近
的
領
袖
聖
職·

所

以
在
啊
主
任
』
二
字
尚
未
成
為
專
稱
之
前
，
他
們
已
經
是
教
宗
的
重
要
臂
助
，
最
高
顧
問
。

    

利
歐
九
世
繼
任
時
，
在
羅
馬
擔
任
主
任
聖
職
的
人
盡
是
羅
馬
人

，
也
是
與
從
前
操
縱
教
權
的
貴
族
同
黨
的

人·

對
於
改
革
教
會·

他
們
一
點
也
不
同
情
。
利
歐
便
從
西
方
基
督
教
界
聘
些
熱
心
改
革
教
會
的
人
來
，
在
儸
馮

擔
任
高
級
聖
職
。
這
樣
一
來

，
他
將
主
任
聖
職
界
的
空
氣
大
大
的
改
變
了

，
他
自
己
也
得
了
好
些
可
信
任
的
助

手
，
使
主
任
聖
職
界
（
即
紅
衣
教
院
）
的
組
繳
可
以
代
表
西
方
基
得
教
界
全
部·

不
只
限
於
匯
嗎
臟
一
處
地
方
。



這
一
改
革
影
響
所
及
，
極
其
重
大
。
在
他
听
委
任
的
這
些
卞
任
孿
職
界
中
，
特U

lJ

有
。一個
人
物
關
係
教
會
改
革
前

逮
極
其
遠
大··

一
位
是
宏
伯
持
（
口um

中？t)

，
原
是
陪
肺
的
修
道
仕
，
為
鬥
麒
選
任
為
龍
任
主
教·

卒
於
一
○

六
一
年
，
終
其
一
生
極
力
反
對
平
信
徒
授
職
權
，
對
於
教
家
政
策
之
推
行
卓
著
勳
勞
；
一
位
是
「
白
人
防
同
斗

（
田
搜h

斤
。
細
口it

。
）
，
原
是
膽
觔
附
近
地
方
一
位
修
道
士
，
為
剛
喊
選
任
為
主
任
神
甫
，
他
年
齡
已
高
，
卒
於

一
○
九
八
年·

一
生
大
半
時
光
雜
川
於
教
會
改
革·

不
過
到
了
晚
歲
鏟
很
二
十
年
中·

極
端
反
對
希
勒
附
陽

及

比
繼
任
人
；
還
有
一
位
便
是
希
勵
陽
佈
關
，
他
隨
困
陣
口
隨
從
廳
圓
來
到
儸
馮·

在
灘
緬
任
副
執
事
之
職·

為
教

宗
管
理
一
部
分
則
政
事
宜
。
除
此
之
外
，
為
利
歐
所
任
用
的
還
有
奸
些
滿
具
才
能
，
富
於
教
會
改
革
熱
情
的
人
，

在
羅
馬
及
城
郊
各
地
擔
任
要
職
，
不
過
上
述
三
人
要
算
其
中
最
為
傑
出
的
人
而
已
。

    

希
勒
得
布
蘭
以
副
執
事
而
加
入
紅
衣
主
教
院

。
在
中
古
時
代
教
權
發
展
史
上

，
他
算
是
一
個
出
類
拔
萃
之

才
。
就
其
外
表
言
之
，
希
勒
得
布
蘭
身
材
短
小
，
相
貌
不
揚
，
但
智
力
驚
人
，
意
志
堅
決
，
臨
事
能
出
奇
制
勝
，

滿
腹
經
綸
，
真
可
稱
一
代
奇
才
。
約
當
一
○
二
○
年
前
後
，
唏
險
膽
沛
爛
生
於
侈
嘶
鯉
閃
（
曰us

。呂y

）
出
身
寒

微·

曾
在
廉
馮
啞
匯
陽
（>ve

戶ti

戶e
）
之
座
臨
同
庫
陳
隅
泥
派
修
道
院
受
過
教
育·

幼
年
即
為
極
端
的
教
會
改
革

理
想
所
激
動
。
當
那
位
遭
遇
不
幸
的
教
宗
貴
鉤
利
六
世
被
放
逐
到
肥
國
人
的
時
候
（
參
前
第
三
五
二
頁
）
，
他
跟

著
而
去·

後
來
又
隨
網
陣
汍
匯
由
隱
回
同
到
降
馮
。
也
許
此
時
他
已
經
支
願
修
道·

但
他
是
否
到
過
院
隅
泥
修
道

院
還
是
問
題
。但
他
尚
年
青
，要
說
在
（）迫樣
早
的
時
候
，
他
對
於
那
一位
滿
懷
雄
心
的
教
宗
困
際
隨

，能
施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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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五
六

影
響
，
顯
然
是
錯
誤
的
。
利
歐
還
是
他
的
前
輩
老
師
呢
。

    

同
陣
陳
匯
盡
心
竭
力
於
教
會
改
革
事
工
。
他
與
這
種
運
動
的
領
袖
人
物
，
如
境
倡
尼
院
長
防
哥
（江
。吧
）
、

彼
得
達
米
亞
尼
、
及
絡
林
的
腓
勒
德
力
（Fre

分rick
 

o
f

 
L

O
rra

in

。
）
等
人
，
都
是
關
係
很
密
切
的
。
他
多
出
外

旅
行
，
足
跡
遍
德
法
全
境
，
到
處
舉
行
會
議
，
促
進
教
宗
權
威
。
一
○
四
九
年
，
他
在
羅
馬
召
開
首
次
復
活
節
會

議
，
嚴
詞
申
斥
西
門
主
義
及
教
牧
娶
妻
等
事
。
同
年
，
他
在
理
姆
斯
（
悶
仕
么
日s

）
會
議
上
，
規
定
教
會
合
法
選
舉

原
則
說
：
『
非
得
聖
職
界
及
信
眾
公
舉
，
任
何
人
皆
不
得
升
任
至
教
會
統
治
者
的
地
位
』
。
經
過
這
幾
次
旅
行
與

會
議
之
後
，
教
宗
的
權
位
因
以
提
高
不
少
。

    

俐
陣
阮
隨
與
成
隊
同
南
部
及
慷
）
陋
可
堡
所
發
生
的
關
係
，
並
不
怎
樣
順
利
。
諾
屋
人
自
一
○1

六
年
以

來
，
即
逐
漸
征
服
義
大
利
南
部
一
帶
地
方
，
這
種
侵
佔
引
起
了
教
宗
的
反
對
，
因
為
他
自
命
有
統
治
該
地
之
權
。

在
教
宗
權
力
干
涉
及
於
西
西
里
（Sicily

）
教
會
時

，
羅
馬
與
康
士
坦
丁
堡
便
發
生
嚴
重
料
紛
，
因
為
那
海
島
上

的
教
會
依
然
隸
屬
於
東
方
教
會
。
於
是
康
士
坦
丁
堡
主
教
長
米
迦
列
瑟
如
拉
留
（
冢ich

a
e

l
 

C
e

rU
la

riu
s

一0

四

三
�

一
○
五
八
）
聯
合
布
加
利
亞
省
主
教
利
歐
下
令
。
停
止
轄
境
內
教
會
的
拉
丁
禮
拜
儀
式
－
由
利
歐
主
教
發

出
通
告
，
用
從
前
阜
丟
斯
所
提
罪
案
（
見
第
三
三
九
頁
）
及
攻
擊
拉
丁
教
會
用
無
酵
餅
於
吧
餐
�

這
種
習
慣
自

九
世
紀
起
即
已
啟
遍
於
西
方
的
罪
狀
。
為
對
付
〕道
種
攻
擊
起
見
，
利
歐
九
世
於
一0

五
四
年
差
派
紅
衣
視
教
宏
伯

時
與
教
宗
總
理
階
淋
的
隊
國
肥防
前
往
慷
汪
佃
丁
堡
，
他
們
到
了
那
裹·

把
一
道
革
除
味
陋
廁
靨
阿
忽
明及
其
從



人
教
籍
的
公
文
，
安
置
於
聖
所
非
亞
（
甲
．S

o
fia

）
聖
壇
上
。
一
般
認
為
這
是
希
臘
與
拉
丁
教
會
正
式
分
裂
的
表

示
。
一
○
五
三
年
利
歐
勢
力
即
已
失
敗
，
且
被
諾
曼
人
所
俘
。
他
遭
遇
這
重
大
打
擊
後
不
久
，
便
於
一
○
五
四
年

逝
世
。

    
利
歐
九
世
死
後
，
亨
利
三
世
又
立
一
位
德
國
人
，
愛
奚
德
特
（Eich

st

賦汗
）
主
教
革
布
哈
德
（G

e
b

h
a

、

d
)

為
教
宗
，
稱
威
克
多
二
世
（V

工Ct

。r

一
○
五
五
�

一
○
五
七
）
。
這
位
教
宗
雖
說
對
教
會
改
革
派
表
示
親
善
，

但
對
皇
帝
劫
巾）較
為
傾
心
，
亨
利
三
世
不
幸
於
一
○
五
〈

/

＼
年
突
然
去
世
，
太
子
亨
利
四
世
繼
位
，
年
僅
六
歲
，
當

時
雖
有
皇
太
后
亞
革
尼
斯
攝
政
，
然
而
皇
位
之
得
以
安
全
，
得
威
克
多
劫
忠
保
障
之
力
不
少
。
不
到
一
年
之
後
，

威
克
多
二
世
亦
相
繼
辭
世
。

            

第

十
段

教
權
與
皇
權
之
分
裂

    

亨
利
三
世
在
世
時
，
恃
勢
干
預
教
會
事
務
，
一
般
熱
心
改
革
教
會
之
士
早
已
心
懷
不
滿
，
無
奈
一
時
不
敢
明

言
，只
好
暫
時
隱
忍j

一
方
面
因
為
教
宗
無
法
脫
離
儸
馮
權
貴
之
束
縛·

一
方
面
因
為
序
俐
沌
他
對
改
革
運
動
許
多

方
面
表
示
同
情
，
加
以
亨
利
對
德
國
教
會
及
教
宗
權
位
所
掌
握
的
權
勢
已
經
根
深
蒂
固
，
以
致
他
對
改
革
運
動
的

邏
輯
的
結
果
似
乎
看
不
出
甚
慶
。
他
去
世
後
由
一
位
懦
弱
婦
人
臨
朝
攝
政
。
在
一
般
教
會
改
革
人
士
心
目
中
，
認

為
時
期
已
經
成
熟
，
應
作
進
一
步
的
努
力
，
減
少
皇
權
所
加
於
教
會
的
轄
制
，
如
有
可
能
的
話
，
簡
直
要
根
本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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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五
八

它
剷
除
。

    

改
革
听
繫
的
授
任
權
之
爭
，
表
面
上
是
關
於
聖
職
人
員
應
如
何
受
職
，
由
何
人
選
出
？
在
封
建
制
度
中
誰
個

有
權
給
予
聖
職
之
屬
靈
及
屬
世
的
權
柄
？
由
於
蠻
族
入
侵
及
中
央
政
府
權
勢
的
日
漸
低
落
，
教
會
愈
來
愈
落
到
地

方
貴
族
的
控
制
下
，
這
些
貴
族
掌
管
宗
教
又
掌
管
世
俗
事
務·

很
像
膾
國
的
『
家
主
』
（
口ou

se,fa
t

口e

、
）
，
例

如·

‧私
人
講
壇
變
成
鄉
村
教
會
，
授
任
權
操
於
世
俗
贊
助
人·

另
一
方
面
，
主
教
區
愈
來
愈
大·

在
聽
國
和
其
他

地
方
王
室
權
勢
日
增
，
主
教
乃
成
為
國
王
的
直
接
下
屬
。

    

授
任
權
之
爭
，
實
際
上
是
兩
種
威
權
觀
的
基
本
衝
突
。
一
方
面
有
祭
司
的
聖
禮
聖
職
觀
，
要
求
不
受
一
切
世

俗
管
制
；
但
在
封
建
制
度
下
的
教
會
是
不
可
能
完
全
行
使
這
種
權
利
的
，
所
以
十
一
世
紀
初
期
的
改
革
運
動
，
祇

反
對
由
皇
室
以
杖
及
戒
指
（
象
徵
屬
靈
的
權
柄
）
授
予
聖
職
，
就
算
滿
足
了
，
並
不
問
政
府
是
否
有
權
予
教
會
以

屬
世
的
權
柄
。
然
而
到
了
這
世
紀
之
末
，
有
革
命
性
的
進
展
來
維
護
教
會
的
要
求
，
甚
至
否
認
應
順
服
於
封
建
制

度
下
。
例
如
：
瀉
陣
陲
』
泄
（中b

。H
l

）
於
一
○
九
五
年
在
曉
園
門
際
（cle

rln
o

n

乙
會
議
中
，
禁
止
聖
職
人

員
向
國
王
或
其
他
平
信
徒
稱
臣
。
我
們
在
下
文
可
以
看
到
，
教
會
絕
不
能
如
此
實
行
，
只
要
能
實
際
劃
分
屬
靈
與

屬
世
的
權
柄
，
就
應
該
心
滿
意
足
。

    

反
對
教
會
立
場
的
有
皇
權
觀
念
，
國
王
自
命
是
君
權
神
授
，
其
地
位
不
僅
僅
是
一
介
平
信
徒
。
他
既
為
上
帝

所
膏
立
者
，
地
位
就
從
平
信
徒
奇
妙
的
昇
到
祭
司
的
職
份
。
他
實
際
上
站
在
社
會
最
高
層
，
象
徵
基
督
為
君
王
，



而
且
既
被
分
別
為
聖
，
就
代
表
具
有
基
督
屬
天
及
屬
世
的
性
質
，
所
以
藉
賴
他
屬
下
的
聖
職
界
及
貴
族
統
管
一
切

屬
靈
與
屬
世
的
事
務
。
在
爭
論
過
程
中
改
革
派
領
袖
尖
銳
地
攻
擊
這
種
皇
權
理
論
。
他
們
看
國
王
僅
是
平
信
徒
，

故
應
隸
屬
於
教
會
。
結
果
國
王
要
向
屬
靈
的
權
柄
低
頭
，
放
棄
這
種
極
端
的
皇
權
理
論
，
一
如
往
昔
教
會
之
於
世

俗
權
柄
。

    
威
克
多
二
世
死
後·

羅
馬
民
眾
在
改
革
派
聖
職
界
領
導
下
選
出
際
麻
的
雕
勵
臆
山
為
教
宗
，
稱
同
隄
反
九
世

（
一
○
五
七
�

一
○
五
八
）·

但
選
舉
前
並
未
商
榷
於
廳
回
攝
政
。－這
位
新
教
宗
是
鷗
嚇
公
爵
時
啡
匣
（。o

床
。
乙

的
兄
弟·

是
一
位
急
進
改
革
份
子
；
時
啡
匣
對
廳
回
皇
室
素
抱
敵
對
態
度
，
自
從
與
侈
廝
咖
陀
伯
爵
公
主
既
康
麻

(
,

a
tri

寫
）
結
婚
後
，
在
義
大
利
北
部
諸
貴
族
中
勢
力
雄
厚·

稱
霸
一
方
。
當
同
限
液
為
教
宗
時
，
紅
衣
主
教

宏
伯
特
寫
了
反
對
買
賣
聖
職
三
篇
（
→hre

e
 

B
o

o

膩

＞
唱i

戶st
 

th
e

卯
日
呂ia

C
s

）
說
明
改
革
派
的
計
劃
。
在
這
部

著
述
中
，
他
公
然
宣
布
平
信
徒
授
任
聖
職
為
無
效
，
而
旦
將
平
信
徒
授
任
權
特
別
提
出
加
以
攻
擊
�

所
謂
平
信

徒
授
任
權
即
皇
帝
將
戒
指
一
枚
，
手
杖
一
枝
，
賜
與
受
任
的
主
教
，
作
為
接
任
表
記
。
假
如
這
些
原
則
全
部
實

現
，
那
末
德
國
皇
權
必
致
根
本
推
翻
。
堅
持
這
種
主
張·

必
致
引
起
極
端
嚴
重
的
競
爭
。
同
賬
液
也
不
敢
操
之
過

急
。
他
先
打
發
唏
勵
鵑
廉
籣
和
欣
咖

（鬥u
。
．
）
主
教
償
懦

（>n
se

lm

）
住
廳
國
去
說
項·

取
得
皇
太
后
啞

革
尼
斯
同
意
他
為
教
宗
。
這
一
著
雖
告
成
功
，
但
同
隘
隊
不
久
即
逝
世
於
彿
囉
肢
隱
（
問lore

n
ce

）
。

    

司
提
反
的
逝
世
引
起
了
一
種
危
機
。
在
他
逝
世
僅
一禮
拜
梭
，囉
矚
權
貴
即
乘
機
而
起
，
操
縱
教
權
，
立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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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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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三
六0

黨
人
之
一
為
教
宗
，
稱
休
尼
耿
院
汁
泄
（
中en

e

斗i

露
悶
）
。
紅
衣
主
教
院
中
提
倡
教
會
改
革
的
一
派
只
得
四
散
逃

生·

他
們
所
努
力
推
進
的
運
動
似
乎
一
時
瓦
解
冰
消
。
這
種
危
局
全
賴
憊
罵
佈
蘭
主
張
堅
定
和
應
付
靈
敏
，
得

以
挽
救
。
他
設
法
取
得
侈
廝
肺
陀
的
脣
俳
匣
及
囉
馮
一
部
分
信
眾
的
助
力
，立
隴
隴
薩
主
教
略
貽
鵑
（,

r

口、d)
為
候
補
教
宗·

格
哈
得
是
改
革
派
中
人·

又
像
脣
俳
匣
一
樣
，
是
略
淋
土
著
。
這
少
數
囉
馮
信
眾
中
派
了
一
位
代

表
往
謁
攝
政
皇
太
后
甌
庫
泥
廝
，
取
得
她
的
同
意
。
唏
勵
賜
沛
閱
於
這
事
梭·

便
招
聚
改
革
派
諸
紅
衣
主
教
於
翩

拿
（sie

n

。
）
，
選
舉
游
胎
鵑
為
教
宗·

稱
尼
哥
肚
口
泄
戶之i

多
。las

二
一
○
五
八
�

一
○
六
一丫
新
教
宗
因
得

多
斯
加
尼
的
哥
非
里
武
力
為
後
盾
，
聲
勢
赫
耀·

威
震
囉
厲
。
然
尼
哥
拉
不
過
徒
有
其
名
，
當
其
在
位
為
教
宗

時·

大
權
實
操
之
於
晞
勵
鵑
佈
廣
之
手·

在
唏
氏
以
下
的
權
勢
要
推
隊
廂
時
與
陂
鵑
隧
隊
啞
泥
兩
位
紅
衣
主
教
為

最
大
。

    

當
時
的
迫
切
問
題
是
：
怎
樣
使
教
宗
的
權
位
從
儸
鷹
權
賞
手
中
被
解
放
出
來
，
而
又
不
致
落
到
皇
帝
大
權
掌

握
中
去
。
教
權
必
得
有
具
體
保
障
。
降
嘶
咖
陀
的
援
助
可
算
靠
得
住
。
沘
陸
際
及
其
女
兒
馮
磨
汰

（
膩atil

斗a)

都
願
以
全
力
擁
護
教
權
。
但
僅
一降
廝
師
泥
的
力
量
也
很
有
限
。
賴
希
勵
陪
肺
關
之
神
機
妙
算·

於
是
尼
脣
睡
戶

世
得
與
諾
曼
人
立
下
親
善
條
約
。
這
些
人
從
前
與
剛
廠
阮
匯
大
大
為
難·

現
在
教
宗
竟
承
涊
他
們
由
侵
略
而
得
的

土
地·

又
接
收
他
們
為
教
宗
的
附
庸
。
用
同
一
神
妙
策
咯·

大
半
由
於
陂
鵑
陸
隊
庫
區
與
颼
咖
主
教
隊
阿
脯
從
中

斡
旋
周
轉·

教
宗
又
與
蘭
巴
地
（鬥om

d

、
身
）
一
個
民
主
黨
人
名
陽
馳
剛
啞
（
州
籌a

么
。
）
者
發
生
極
其
親
善
的



關
係
，
這
一
派
民
註
黨
人
與
當
地
反
對
改
革
，
極
力
主
張
保
皇
的
高
級
聖
職
界
立
於
敵
對
地
位
。
仗
著
這
些
新
的

同
盟
勢
力
，
於
是
尼
哥
拉
二
世
敢
於
一
○
五
九
年
在
羅
馬
的
會
議
席
上
，
公
然
禁
止
任
何
情
形
下
行
使
平
信
徒
授

任
聖
職
之
權
。

    
尼
哥
拉
二
世
在
位
听
作
關
係
最
為
重
大
的
一
件
事·

就
是
一
○
五
九
年
廉
馮
會
議
上
听
規
定
的
選
舉
教
宗
法

規
�

這
是
一
條
最
古
的
成
文
律
，
雖
其
閒
經
過
不
少
修
改
，
但
至
今
仍
在
沿
用
。
從
理
論
化
講
，
選
舉
教
宗
應

該
跟
選
舉
其
他
電
教
一
樣
，
歸
管
轄
城
區
聖
職
界
及
信
眾
公
舉
。
這
就
是
所
謂
依
法
選
舉
。
不
過
在
實
際
上
，
選

舉
教
宗
常
為
羅
馬
當
權
政
黨
所
包
辦
。
這
新
法
規
之
產
生
原
為
消
除
那
樣
危
險
。
在
形
式
上
，
這
新
法
規
簡
直
就

是
拿
尼
哥
拉
自
己
被
選
的
經
過
情
形
作
成
法
律
。
鬥
註
一
】
這
條
法
規
大
約
是
由
紅
衣
電
教
宏
伯
特
起
草
。
其
中

要
義
大
致
如
下
：
每
遇
教
宗
逝
世
？
應
由
何
人
繼
任
的
問
題
，
當
儘
先
歸
主
任
主
教
會
商
，
然
後
向
其
他
主
任
聖

職
提
出
建
議
。
由
這
些
主
任
聖
職
（
即
紅
衣
很
教
院
或
稱
教
宗
內
閣
�

譯
者
）
會
商
選
舉
之
後
，
然
後
一
般
聖

職
界
及
信
眾
方
得
投
票
選
舉
。
在
法
規
中
加
匕
一
句
含
糊
的
話
：
【＂
保
障
我
們
可
愛
的
幼
註
應
有
的
尊
榮b

-

所
謂
一．幼
主
』
即
指
幼
童
亨
利
四
世
而
言
�

但
對
皇
帝
在
選
舉
上
有
何
權
力
則
一
字
不
提
。
法
規
之
設
在
使
選

舉
權
全
操
於
卞
任
聖
職
之
手
，
且
以
主
任
卞
教
為
重
，
這
是
顯
然
可
見
的
用
意
。
法
規
亦
說
明
，
被
選
教
宗
可
來

自
教
會
任
何
區
域
，
必
要
時
選
舉
亦
可
在
羅
馬
以
外
地
方
舉
行
，
教
宗
無
論
在
何
處
被
選
，
一
經
舉
出
，
即
可
行

使
職
權
。
這
在
教
宗
選
舉
法
上
真
是
一
大
革
命
，
使
教
宗
權
位
得
以
解
脫
一
切
從
前
所
受
政
治
方
面
的
束
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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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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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紀
至
投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三
六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六
二

    

尼
同
肚
偉
泄
卒
於
一
○
六
一
年·

正
當
教
宗
選
舉
法
規
在
政
治
上
與
典
章
上
成
功
伊
始
之
時·

因
他
一
死
，

這
種
法
規
又
遭
嚴
重
打
擊
。
同
年
，
那
位
奮
發
有
為
的
紅
衣
教
主
宏
伯
特
相
繼
去
世
。
此
後
希
勒
得
布
蘭
在
教
會

改
革
派
中
『
運
籌
帷
喔
』
較
前
尤
力
。
泥
舟
肚
死
後
三
月·

經
淆
慚
鵑
廉
滴
的
運
動·

其
友
人
欣
阮
主
教
皮
廳
綸

被
選
為
教
宗·

稱
啞
切
汕
陸
虜
妝
＞leX
a

徊發r
 

1
1

1

○
六
一�

一○
七
二
）
。
當
時
情
形
非
常
混
亂·

隨
國

各
主
教
反
對
教
宗
新
選
舉
法
甚
力
，
蘭
巴
地
教
會
當
局
又
不
贊
成
帕
他
利
亞
黨
人
擁
護
教
宗
，
而
羅
馬
權
貴
既
已

失
去
操
縱
教
宗
權
位
的
地
位

，
亦
發
生
反
感

。
這
些
反
動
勢
力
聯
合
起
來

，
於
一
○
六
一
年
在
德
國
巴
塞
爾

(
B

a
se

l

）
地
方
召
開
一
次
大
會
議
，因
獲
得
攝
政
皇
太
后
之
批
准
，立
帕
爾
馬
（Pa

rln
a

）
主
教
加
大
路
（C

亂
斗
。
）

為
教
宗·

稱
同
嚮
戶口
泄
（口o

戶oriu
s

口
）o

他
經
過
幾
番
料
紛
掙
扎
後·

將
近
成
功
；
不
意
於
一
○
六
二
年
德
國

內
部
發
生
革
命
，
大
權
旁
落
於
野
心
勃
勃
的
科
倫
大
主
教
亞
挪

（
＞
戶
戶o

）
掌
握
中

。
亞
挪
頗
願
與
改
革
派
排

手
，
以
其
勢
力
援
助
亞
力
山
大
，
於
是
於
一
○
六
四
年
在
曼
徒
亞
（
冢
留
露a

）
聚
合
德
國
與
義
大
利
高
級
教
會

代
表
開
會
，
正
式
宣
布
師
力
山
大
為
教
宗
。
一過
樣
一
來
，
希
勒
得
布
蘭
以
其
英
勇
策
略
，
制
勝
了
一
個
四
分
五
裂

的
德
國

。

    

亞
力
山
大
二
世
得
希
勒
得
布
蘭
的
指
導
，
教
宗
威
權
大
得
伸
張
。
兩
位
德
國
大
有
權
勢
的
大
主
教
，
科
倫
的

亞
挪
與
買
音
慈
的
西
格
腓
德
（
卯e

馱rie
d

)

，
都
不
得
不
向
他
因
犯
買
賣
聖
職
之
罪
而
表
示
懺
悔
。
亨
利
四
世
廢

立
皇
后
坤
匣
彿
（中ert

口。
）之
計
＄

1
l

亦
為
他
所
阻
止
。
一。
一／＼六
年
儲
爆
人
首
領·

戰
勝
者
喊
隱
（織11

1
1。。

仔e



co

卹qu
e

。
、
）
佔
領
漢
回
，
對
這
種
海
盜
行
為
『
啞
山
汕
隊
反
加
默
認

·

巨
援
助
喊
庫
在
陝
陳
各
主
要
上
教
區

內
任
儲
優
人
為
主
教
。
磨
（人
在
隊
隊
同
南
部
所
有
侵
略
行
為
他
亦
加
以
西
肯

致
使
陣
閣
一亦
歸
入
蘑
嘎
人
統

治
。
一
○
六
五
年
亨
利
四
世
達
到
了
成
人
年
齡
。
他
雊
非
一
位
懦
弱
無
能
的
君
主
，
不
久
便
大
顯
身
手
，
要
表
明

自
己
在
聽
國
君
主
中
是
一
位
有
聲
有
色
的
人
物·

廉閻
教
會
重
要
聖
職
原
由
皇
帝
指
派·

這
不
但
在
聽
回
已
相
習

成
風
，
而
且
德
國
皇
權
亦
以
此
為
依
托
。
然
而
教
宗
將
這
種
授
任
聖
職
之
權
歸
於
自
己
，
兩
下
衝
突
已
無
可
避

免
。
這
種
衝
突
實
際
上
開
始
於
除
廣
大
主
教
區
�

這
個
職
位
對
崴
伏
利
北
部
統
治
權
極
有
關
係
。
序
刷
任
命
床

斯
提
利
俄
內
的
哥
非
里
（
。o

魚
＂y

 
o

f
 

ca

鰍
他i

。。。
）
為
該
區
大
主
教·

啞
山
油
隊
承
認
此
人
為
正
式
大
主
教
）

雖
有
此
種
爭
執·
一
○
七
三
年
脣
啡
匣
仍
依
哼
剛
幽
匯
任
命
為
大
屯
教
。
然
而
對
方
並
不
因
此
示
弱
！爭
競
愈

烈·

皇
帝
行
政
威
權
與
教
宗
激
烈
改
革
派
所
自
命
應
享
的
權
利
從
此
勢
難
兩
立
、
啞
防
同
休
對
於
際
同
個
人
倒
無

惡
感
，
看
他
為
用
意
倒
還
不
錯
的
一
個
青
年
�
惜
受
不
良
分
子
的
指
使·

听
以
他
並
／

1

＼
他趕〈貝隨
俐
，
卻
將
際
網
幾

個
親
信
閣
員
革
除
教
籍
，
定
他
們
為
犯
買
賣
聖
職
之
罪

但
不
到
幾
天
甌
切
廂
以
匕
隨
即
已
去
世·

此
一
爭
端
／

!T
1

何
了
結
，
在
乎
他
的
繼
承
者
。

t

註
一1

：
哼
鷓
陸
顛
矓
黴
瞧

，第
三
六
一�
三
－

-L
－州五
頁
。

第
四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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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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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段

希
勒
得
布
蘭
與
亨
利
四
世

    

很
奇
怪
，希
勒
得
布
蘭
之
被
舉
為
教
宗
，並
沒
有
照
著
泥
高
肚
牌
匯
所
訂
的
新
法
規
。當
臣
防
陣
擠
屜
殯

禮
正
在
聖
約
翰
拉
特
蘭
（st·

才
了
鬥at

究
谷
）
舉
行
時
，
民
眾
擁
立
晞
賺
傷
開
為
教
宗·

形
似
暴
動
的
將
他

抬
到
帶
「
鎖
鏈
的
聖
彼
得
教
堂
」
（st·

勿ete

、
斤ch

a
ip

b

登
位
，稱
障
駒
網
比
股
（
一
○
七
三
�

一
○
八
五
）
、）

他
登
位
後
，
舉
凡
澳
咕
嘶
陣
所
著
比
啼
喲
織
一
書
中
所
褐
瞋
的
原
則·

無
不
表
彰
得
極
其
透
徹
。
他
將
教
宗
權
位

看
為L

帝
所
設
立
的
普
世
統
治
權
，
世
界
萬
民
皆
當
服
從
，
世
上
一
切
國
家
政
府
都
須
向
它
請
命
，
這
不
但
是
它

們
靈
性
的
福
氣
，
而
且
是
它
們
善
良
政
冶
的
補
益
。
也
許
那
部
著
名
的
臥
院
濰
准
（oicta

tu

。
）並
非
出
自
晞
勵

鵑
隨
問
的
手
筆·

乃
紅
衣
主
教
隴
隴
喘

（
。e

。sd
e

d
it

〕
所
著
，
其
中
要
義
卻
能
代
表
唏
舢
鵑
沛
籣
的
理
論·

其
中
所
言
，
如
：
『
龐
馮
教
會
完
全
為
上
帝
所
建
立
』·

『
只
有
囉
馮
主
教
堪
稱
普
世
主
教
』
，
『
只
有
他
有
權

廢
立
主
教
』
，
『
只
有
他
能
動
用
皇
帝
徽
章
』
，
『
他
也
有
權
廢
黜
皇
帝
』
，
『
只
有
他
不
為
人
所
審
斷
』
，

『
他
也
有
權
豁
免
百
姓
劫
忠
於
不
義
君
王
官
長
的
罪
』
。
【
註
一
】
這
完
全
是
一
種
世
界
統
制
的
夢
想
。
從
後
來

經
過
情
形
來
看
，
這
種
理
論
是
不
能
實
行
的·
而
且
也
不
合
基
督
教
原
則
的·

但
這
些
經
驗
希
助
將
沛
蘭
並
未
有

過
，
當
時
的
人
也
未
有
過
。
假
如
這
種
理
想
能
成
為
事
實
，
那
末
，
人
類
社
會
必
改
換
一
新
，
全
部
聽
命
於
一
種

屬
靈
的
統
治
權
－
主
持
這
種
理
論
的
人
自
然
是
可
欽
佩
的
，
而
這
種
主
張
究
有
無
實
在
的
價
值
，
亦
值
得
嘗
試
，



捨
此
無
法
試
驗
。

    

希
勵
得
防
籣
登
位
之
初
數
年·

於
教
權
的
伸
張
頗
稱
得
手
。
因
當
時
障
同
四
泄
正
在
時
局
桃
桿
中·

無
暇
與

教
宗
爭
權
，
真
可
謂
內
憂
外
患·

內
則
有
德
國
以
內
之
薩
克
森
人
因
民
生
凋
敝
而
起
叛
亂
，
外H

lJ

有
各
地
權
貴
之

騷
擾
，
弄
得
亨
利
應
付
計
窮
。
一
○
七
四
年
他
在
女
仁
堡
（
了re

m
b

e
q

）
地
方
當
著
教
宗
使
臣
悔
罪·

且
立
誓

服
從
教
宗
命
令
。
一
○
七
五
年
在
羅
馬
所
舉
復
活
節
會
議
上
，
希
勒
得
布
蘭
重
申
前
令
，
禁
止
平
信
徒
授
任
聖

職·

不
承
認
序
別
有
任
何
封
立
主
教
之
權
。
但
數
月
之
後
哼
同
運
氣
有
了
轉
變
。
一○
七
五
年
六
月·

因
磨
陳
隱

人
之
叛
變
業
已
肅
清
，
德
國
內
部
統
一
。
於
是
亨
利
對
於
教
宗
態
度
亦
隨
之
而
變
。
他
再
次
任
命
一
位
床
岡
大
主

教
。
唏
勵
鵑
佈
籣
對
這
事
，
於
一
○
七
五
年
十
二
月
函
詆
序
同·

嚴
令
提
出
解
釋
。
【
註
二
】
一
。
七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亨
利
召
集
其
權
貴
與
主
教
等
人
在
沃
木
斯
（織
。審
巴
開
會
，
當
場
有
教
宗
叛
黨
紅
衣
主
教
白
人
防

脣·

提
出
控
訴
唏
勵
鵑
防
憤
。
膏田時
多
數
隱
廟
主
教
覃
起
加
入
穌
陶
陣
線
，猛
烈
攻
擊
險
贈
霹
滿·

否
認
他
有

教
宗
權
位
【
註
三
】
�

這
種
運
動
不
久
便
取
得
蘭
巴
地
全
境
主
教
的
同
意
。

    

對
上
述
反
對
教
宗
的
運
動
，
希
勒
得
蘭
布
所
提
出
的
答
覆
是
中
世
紀
最
著
名
教
宗
法
令
。
一
○
七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在
一
次
羅
馬
會
議
上·

教
宗
將
陣
同
革
除
教
籍
，取
消
他
統
治
隱
國
與
康
休
同
之
權·

徹
消
凡
在
序

利
統
治
下
的
民
眾
向
他
所
立
的
誓
願
及
所
當
盡
的
義
務
。

【
註
四
】
這
是
一
次
空
前
未
有
的
最
勇
毅
的
教
宗
制

裁
。
對
於
這
種
制
裁
，
亨
利
大
發
雷
霆
，
親
自
對
希
勒
得
布
蘭
寫
了
一
封
信
，
其
中
稱
他
為
，·

『
已
失
教
宗
身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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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一一六
六

的
虛
偽
修
道
士
』
，
又
哄
他
『
從
高
位L

下
來
，
永
遠
被
咒
詛
』
。
【
註
五
】

    

假
如
當
時
德
回
國
內
統
一·

一
致
擁
護
一際
崗
降·

結
果
也
許
不
難
將
唏
園
鵑
附
閉
推
翻
；
但
德
回
當
時
內

部
分
裂·

廢
院
際
人
及
序
同
其
他
的
政
敵
利
用
這
個
機
會
與
序
同
為
難
。
連
隱
回
一
般
主
教·

他
們
雖
在
名
義
上

不
承
認
教
宗
的
權
位
，
也
起
來
假
教
宗
權
威
裝
腔
作
勢
。
對
於
這
些
反
對
的
勢
力
，
亨
利
無
法
應
付
。
一
○
七
六

年
十
月
，
聰
回
王
公
貴
族
會
議
於
階
臣
隨
圃
（
曰rid

u
r

）·

一
致
宣
布
，
假
如
一
年
內·

序
同
的
教
籍
不
能
」

復
，
那
末
，
他
的
皇
位
就
算
是
被
廢
棄
了
）他
們
又
請
教
宗
到
廳
回
來

，
於
一0

七
七
年
）一月
間
在
澳
嘶
壓

（
計
嘰
汙
員
）
舉
行
大
會·

將
聽
圓
政
治
及
宗
教
的
問
題
，
全
驗
提
出
討
論
。
這
樣
亨
利
的
皇
位
便
危
如
累
卯
。

右同
如
何
獲
得
教
籍
的
恢
復·

是
當
時
他
惟
的
一
問
題
。
希
勒
得
布
蘭
要
將
一
切
問
題
提
出
奧
斯
堡
解
決·

其
他

調
停
辦
法
皆
為
他
所
拒
絕
。

    

序
困
個
他
此
時
決
意
要
走
的
一
著·

是
極
富
於
戲
劇
性·

而
又
最
饒
政
治
意
義
的
。
在
教
宗
要
到
奧
斯
堡
去

赴
會
的
途
中
。
他
計
劃
在
某
一
地
點
謁
見
他
，
向
他
求
告
宣
赦
。
時
當
嚴
冬
，
教
宗
往
德
國
必
須
經
過
阿
爾
卑
斯

國
（>l

唆
）
，
一仔
同
於
是
在
曦
阮
同
北
部
某
處·

等
候
著
教
宗
駕
臨
。
教
宗
不
知
哼
同
來
意
是
善
是
惡·

乃
躲
避

於
鱷
儲
匯

（ca

。o

？
。
）
的
堅
固
堡
壘
中·
這
座
堡
壘
的
主
人
就
是
匹
際
隘
之
女
降
嘶
咖
呢
伯
爵
公
主
馮
濬
隊

（見
第
三
六0

頁
》
，
是
極
其
熱
心
擁
護
教
宗
的
。
亨
利
於
是
從
那
裹
、
一
連
三
日
赤
足
親
自
到
堡
壘
叩
門
－
表
示

懺
悔
。
由
教
宗
隨
從
為
他
轉
達
接
見
之
後
，
在
一
○
匕
匕
年
一
月
一
一十
八
月
巡
予
利
四
世
被
開
除
教
籍
之
罪
得
了



宣
枚
”
山
許
多
方
而
看
來
，
這
反
是
陣
因
凶
匯
政
冶h

的
大
勝
利·

使
那
些
反
對
他
的
隱
國
王
公
權
貴
瞠
目
不
解

听
謂
，
而
且
那
推
教
宗
為
首
的
奧
斯
堡
會
議
，
以
為
必
大
有
成
功
，
反
為
他
這
一
著
推
翻
。
連
教
宗
一
己
的
計
劃

也
令
槃
解
體
。
雖
然
如
此
，
在
人
們
心
目
中
，
這
件
事
總
算
是
中
古
時
代
皇
帝
權
位
在
教
會
威
權
之
前
所
受
的
最

大
屈
辱
。
鬥
註
六
】

    
一
。
匕
七
年
三
月
，
序
網
的
廳
廟
政
敵
公
推
嘶
院
險
陸
（
劈a

丁i?

）
公
霉
陶
降
隊
（
鼾
，
鼠
）
為
帝
，
以
與

仔
州
四
出
對
抗
。
然
此
事
雊
非
由
於
希
勒
得
布
蘭
所
乍
使
。
內
亂
開
始
後·

教
宗
在
兩
下
勢
力
之
間
權
衡
輕
重
，

奪
為
一
己
的
利
益
打
算
，
殊
難
作
最
後
決
定
。
但
老
是
騎
牆
不
決
亦
為
勢
所
不
許
，
希
勵
腸
布
開
終
於
在
一
○
八

D

年
三
月
，
在
一
次
羅
馬
會
議
上
，
第
二
次
將
亨
︷

lj

革
除
教
籍
，
旦
連
他
的
王
位
一
併
廢
黜
。
【
註
匕
】
同
一
政

治
手
惋
連
用
兩
次
是
難
於
成
功
的
。廳
國
已
為
一
般
輿
情
所
激
蕩
，
故
教
宗
此
舉
極
少
有
人
響
應
。
一
○
八
○
年

叔
眉
『
亨
利
在
布
利
克
生
（
甲
鯊
留
）
召
開
會
議
，
宣
布
希
勒
得
布
蘭
教
宗
的
權
位
已
被
廢
黜·

【
註
八
】
且
選

爾
一
個
極
端
反
對
他
的
人
，
叩
拉
濕
那
大t

教
維
白
特
（
織ib

e

、t

）
為
教
宗·

稱
革
利
免
三
世
二

○
八
○
�

一
一00

）

。
同
年
十
月
間
如
多
夫
戰
死
，
於
是
亨
利
在
德
國
勢
力
大
張
，
遠
勝
以
前
任
何
時
期
。
他
從
此
決

意
推
翻
希
觔
鵑
而
籣
。
一
○
八1

年
隙
因
領
兵
侵
入
儀
氏
刷
，
但
三
年
之
後
，
纔
佔
有
廉
馮
。
田
庸
漫
人
與
關
匕

久
聯
軍
壓
境
，
聲
勢
浩
大
，
希
勒
得
布
蘭
政
治
方
面
的
同
盟
實
力
相
形
見
絀

，
不
足
以
作
長
期
有
效
的
抵
抗
。
於

是
羅
馬
民
眾·

且
至
少
有
十
三
位
紅
衣
主
教
（
主
任
聖
職
）
均
望
風
轉
舵
，
降
服
這
位
勝
利
的
德
國
君
主
及
他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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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三
六
八

封
立
的
教
宗
。
一O

八
四
年
三
月·

隧
油
時
在
囉
矚
登
教
宗
位
，且
為
序
剛
舉
行
皇
帝
加
冕
禮
。險
體
陽
關
至

此
一
籌
莫
展
，
全
然
失
敗
，
但
他
依
然
擁
有
團
隊
淋
廉
（s

月
＞d

呢10)
1

大
堡
壘·

絕
對
拒
絕
妥
協
。
是
年
五

月·

有
儲
區
人
的
軍
隊
前
來
解
救
希
渤
腸
沐
關
困
厄
，
但
這
班
野
人
蠻
粗
魯
，
將
囉
屬
焚
燬
劫
掠
得
一
塌
糊
塗
，

後
來
連
歐
灣
廉
籣
自
己
也
得
跟
著
他
們
四
散
逃
命·

在
將
近
一
年
痛
苦
的
逃
亡
生
活
中·

卒
以
一
○
八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死
於
撒
列
諾
（S

斗e

‧

）
。

    

唏
膽
凜
闈

一
生
的
事
業·

以
對
德
國
所
引
起
之
料
紛
為
最
有
聲
色·

故
人
多
不
大
注
意
到
他
與
其
他
國
家

發
生
過
甚
麼
關
係
。
因
為
他
以
全xlJ

精
神
對
付
亨
利
四
世·

所
以
他
對
英
國
與
法
國
國
王
從
未
操
之
過
激·

不
過

他
對
於
這
些
國
家
所
懷
的
目
的
顯
然
是
一
致
的
。
他
的
希
望
使
各
國
教
會
高
級
領
袖
都
直
接
歸
他
管
轄
。
他
編
訂

了
許
多
教
會
法
規
。
竭
力
設
法
使
聖
職
界
獨
身
主
義
，
不
但
在
理
論
上

，
且
在
實
際
上
得
以
實
行
出
來

，
定
為

羅
馬
教
會
規
律
。
如
果
說
他
所
採
用
的
方
法
是
屬
世
的·

莽
撞
的
，
未
加
審
慎
的
，
這
無
疑
是
實
在
情
形
，
但
他

為
人
卻
是
赤
膽
忠
心
，
百
折
不
撓
，
任
何
大
禍
臨
頭
不
足
以
搖
動
他
的
主
張
，
減
低
他
的
標
準
，
即
使
顯
然
失
敗

中
，
他
依
然
獲
得
道
德
上
的
勝
利
。
他
為
教
宗
權
位
所
立
下
的
標
準
，
永
久
流
傳
於
往
世
。

鬥
註
一U

：
亨
德
生
歷
史
文
件
選
集
第
三
六
六
�
三
六
七
頁
。
摘
自
羅
賓
遷
歐
洲
史
料
一
：
二
七
四
。

【
註
二
】
：
亨
德
生
，
第
三
六
七
�
三
七
一
頁
；
羅
賓
遜
，
一
：
二
七
六
�
二
七
九
。



鬥
註
三
】
：
序
臆
陸
，
第
三
七
三
�
三
七
六
頁
。

【
註
四
】
：
哼
隱
陸
，第
三
七
六
�
三
七
七
頁
。儸
咕
陋
，
一
：
二
八
一�
二
八
二
。

L

註
五
】
：
情隘
爍
，第
三
七
二
�
三
七
三
頁
；囉
瀘
陸
，
一
：
二
七
九
�
二
八
一
。此
信
大
約
作
於
此
時
，
普
通
以
為
作

          

於
一0

七
六
年
一
月
則
誤
。

t
註
六
】
：
詳
確
的
記
載
是
陽
勵
鵑
飾
滴
的
自
述
，參
哼
廳
陸·

第
三
八
五
�
三
八
七
頁·

嗓
牘
囁
，
一：1

1

八
二
�
二
八

          

三0

L

註
七
】
：
亨
德
生
，
第
三
八
八
�
三
九
一
頁
。

L

註
八U

：
亨
德
生
，
第
三
九
一
�
三
九
四
頁
。

第
十
二
段

爭
端
在
妥
協
下
結
束

    

險
勵
將
佈
啃
死
後·

凡
劫
忠
於
他
的
紅
衣
卞
教
選
舉
了
慮
燻
罵
儲

（
膩
。畏
。ca

S
S

i忽
）
院
長
得
西
得
留

（
》sia

e
riu

。
）
繼
任
為
教
宗
，
稱
喊
嬉
仕
斤
收
（
一
○
八
六
�

一
○
八
七
）
。
當
時
情
形
惡
劣·

得
西
得
留

猶
疑
不
決·

終
於
接
任
為
教
宗
；
但
對
唏
勵
鵑
沛
幟
從
前
想
統
治
世
界
的
許
多
極
端
措
施
卻
放
棄
了·

而
對
平
信

徒
授
任
權
反
對
仍
甚
劇
烈
。
他
在
雕
馮
不
能
久
於
其
位·

因
為
全
城
都
在
雕
油
時
的
勢
力
範
圍
內
。
一
○
八
七
年

底
前
喊
陳
洛
口
泄
即
已
逝
世
。
唏
激
陽
關
派
的
前
途
便
陷
於
絕
望
。
少
數
改
革
派
紅
衣
主
教
幾
番
躊
躇
之
後
，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一一一六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七
○

在
特
累
西
那
（Te

rra
C

i

呈
）
聚
集
，
公
舉
一
位
法
國
人
為
教
宗
，
稱
烏
耳
班
二
世
（d

手
屆
悶
一
○
八
八
�

一

○
九
九
）
，
他
原
名
拉
加
利
的
俄
多
（O

計

。f
 

L
a

g
a

ry
)

，
是
一
位
克
呂
尼
的
修
道
士
，
曾
被
希
勒
得
布
蘭
任

為
紅
衣
主
教
者
。
烏
耳
斑
雖
與
希
勒
得
布
蘭
具
同
一
堅
強
信
念
，
但
他
為
人
不
及
希
勒
得
布
蘭
之
天
才
，
但
在
運

用
調
解
手
段
及
政
治
計
謀
上R

lJ

遠
過
之
。
他
得
希
爾
紹
（
江irS

C
h

a
u

）
著
名
修
道
院
一
般
修
道
士
之
助
，
竟
然
在

廳
回
聖
職
界
中
組
成
了
一
派
與
他
發
生
友
好
關
係
。
他
也
用
了
許
多
詭
計
，
離
間
一仔
鋼
凶
匯
的
親
信
。
雖
然
如

此
，
他
仍
須
至
一
○
九
三
年
底
，
纔
能
實
行
統
轄
羅
馬
，
將
維
白
特
逐
去
。
自
是
以
後
他
的
權
勢
伸
張
迅
速
。
一

○
九
五
年
五
月
，
他
在
皮
阿
辰
薩
（Pia

C
e

n

勰
）
听
開
一
次
大
會
議
上
，
發
起
組
織
十
字
軍
。
同
年
十
一
月
聞
，

十
字
軍
在
克
勒
門
特
地
方
，
便
實
際
成
立
了
（參
第
三
八
三
頁
）
。
在
十
字
軍
運
動
風
起
雲
湧
中
，
烏
耳
斑
在
歐
洲

立kll

居
領
導
地
位
。
亨
利
四
世
及
維
白
特
雖
仍
與
之
對
抗
，
但
烏
耳
班
在
實
際
上
有
所
成
就
，
聲
望
日
隆
，
筆
情

擁
戴
，
他
們
卻
一
事
無
成
，
難
與
抗
衡
。

    

教
權
與
皇
權
長
此
爭
競
下
去
，
雖
已
引
起
人
心
的
厭
惡
，
而
下
任
一位
教
宗
帕
斯
迦
勒
二
世
（
勿aS

C
h

a
l

悶

一
○
九
九
�

一
二

八
）
，
不
但
不
能
使
局
勢
改
善
，
反
而
使
它
更
形
惡
化
了
。
亨
利
四
世
真
是
晚
景
堪
憐
。

由
其
子
亨
利
五
世
（
一
一
○
〈

/\

�

一
一
二
五
）
所
發
動
的
叛
變
居
然
成
功
，
逼
著
他
在
一
一
○
五
年
遜
位
。
翌

年
他
就
去
世
了
。
亨
利
五
世
在
德
國
勢
力
之
強
大
，
遠
超
其
父
親
的
任
何
時
期
，
他
為
人
也
較
為
莽
撞
，
行
事
不

縝
。
對
於
授
任
聖
職
之
權
，
他
主
張
的
堅
決
與
他
父
親
無
異
。
一
二
○
年·

哼
圍
匯
階
統
領
大
兵·

衝
入
儸



一 ！馬

此
時
帕
斯
迦
勒
二
世
既
全
然
無
力
抵
抗
，
又
無
希
勒
得
布
蘭
之
勇
氣

祇
得
與
亨
利
結
締
協
定
（
一
一
一

，
承
認
所
有
德
國
主
教
在
政
治
上
均
受
皇
帝
統
治
，
但
其
授
任
權
不
歸
皇
帝
所
有
。
【
註
一
】
這
一

果
實
施
，
德
國
教
會
財
產
均
將
為
政
府
所
沒
收
，
觀
於
一
一
一
一
年
二
月
羅
馬
城
拒
絕
這
協
定
的
公
佈
，

協
定
如

可
見
它

是
難
於
實
行
。
亨
利
五
世
因
羅
馬
城
拒
絕
公
布
這
協
定
，
便
把
教
宗
及
其
紅
衣
主
教
等
囚
禁
起
來
，
帕
斯
迦
勒
只

有
屈
服
。
一
一
一
一
年
四
月
，
教
宗
將
授
任
聖
職
的
戒
指
與
手
杖
交
與
亨
利
，
且
為
他
行
加
冕
禮
。
【
註
二
】
希

勒
得
布
蘭
一
派
對
此
覃
情
鼎
沸

，
提
出
抗
議
。
一
一
一
二
年
三
月
，
在
一
次
羅
馬
會
議
上
，
帕
斯
迦
勒
為
勢
所

迫
，
申
明
廢
棄
此
強
迫
下
所
立
的
協
定
。
同
年
九
月
間
，
又
於
一
次
維
也
內
（
斤
喜

e

）
會
議
上
，
將
亨
利
開
除

教
籍
，
禁
止
平
信
徒
授
任
聖
職
，
教
宗
對
此
亦
表
同
意
。

    

一
種
妥
協
基
礎
顯
然
奠
下
了
。
在
一
○
九
九
年
與
一
一
○
六
年
之
間
，
兩
位
法
國
教
會
領
袖··

一
為
沙
特
爾

(
g

a
rt

。
．
）
主
教
儀
區
隊
（
工vo

)

；
一
為
陝
漸
匣
約
陽
時
（
甲
吧
氏
口eu

ry)

，
主
張
教
會
與
國
家
各
有
授

任
權··

一有
屬
靈
的
授
任
權
；
一有
屬
世
的
授
任
權
。
名
震
一時
的
飲
時
陸
浬
大
主
教
廢
瀟

·

是
一位
堅
決
主

張
教
會
改
革
原R

lJ

的
人
（
一
○
九
三
�

一
一
○
九
）
，
他
否
定
英
國
國
王
亨
利
一
世
（州
合q

二

一
○0

-

一
一
三
五
）
有
授
任
聖
職
權
，
於
是
兩
下
發
生
爭
端
，
結
果
是
國
王
將
授
任
聖
職
的
戒
指
與
手
杖
交
出
，
單
單
保

留
屬
世
授
任
權
，
即
受
職
人
須
在
國
王
面
前
宣
誓
劫
忠
。
這
些
原
則
與
先
例
的
實
施
對
後
來
這
種
爭
辯
的
發
展
大

有
影
響
。
由
爭
執
而
產
生
的
正
式
妥
協
發
生
於
一
一
二
二
年
，
正
式
協
定
公
文
稱
為
沃
木
斯
協
定

（p

汗srd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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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七
一一

以
夢
。
，
）·

為
皇
帝
序
回
限
匯
及
教
占扇
座
陳
隆
曆
雇

（c

』ixtu

。H
l

一
一
一
九
�

一
一
二
四
）
所
簽

著
。
根
據
這
協
定·

雙
方
同
意
在
廳
回
境
內
，
所
有
主
教
及
院
長
的
選
任
得
依
法
規
形
式
自
由
舉
行
，
但
皇
帝
可

臨
場
監
選
，
如
因
選
舉
爭
執
不
決

，
皇
帝
當
與
省
主
教
及
該
省
以
內
其
他
主
教
商
榷
辦
理
。
在
帝
國
內
其
他
區

域
，
如
佈
限
她
及
儀
汰
同·

連
皇
帝
臨
場
監
選
的
話
也
未
提
及
。
皇
帝
將
授
任
聖
職
的
戒
指
與
手
杖
移
交
了
，
這

就
等
於
將
屬
靈
的
權
柄
放
棄
了
。
在
另
一
方
面
，
教
宗
也
承
認
皇
帝
有
屬
世
的
授
任
權
，
可
以
管
理
然
教
所
有
財

產
－
而
以
手
觸
國
王
之
筠
以
為
標
號
，
但
皇
帝
不
得
向
受
職
為
祖
教
者
索
酬
。
在
德
國
境
內
，
這
種
承
認
君
王
管

理
機
之
禮
，
須
在
主
教
受
職
以
前
舉
行
，
在
其
他
區
域
內H

lJ

行
之
於
受
職
很
〈/＼
個
月
。
【
註
二
】
結
果
是
德
國
境

內
每
一
主
教
或
院
長
之
接
任
至
少
須
徑
教
會
與
國
君
之
認
可
。
在
義
大
利
，
這
種
統
制
聖
職
的
皇
權
制
已
大
部
被

推
蹋
。
這
種
由
於
教
宗
伸
張
教
權
而
起
的
爭
執
至
此
已
告
一
段
落
‘
如
此
結
局
，
假
使
希
勒
得
布
蘭
此
時
在
世
，

也
只
能
認
為
是
部
分
的
成
功
。
然
而
教
會
所
獲
得
的
勝
利
不
可
謂
小
。
即
令
教
會
仍
然
不
能
居
於
國
家
之
上
，
至

少
已
經
證
明
它
的
權
位
與
屬
世
的
威
權
平
等
。

鬥
註
一
】
：
亨
德
生

，

t

註
二
】
：
亨
德
生

，

們
註
三
】
：
亨
德
生
， 第

四0

五
�
四
○
七
頁
；
羅
賓
遜
，

第
四
○
匕
�
四0

八
頁

。

第
四O

八
！
四0

九
頁
；
羅
貧
遜

，
一
：
二
九0

�
二
九
一
。

一九
二
�
二
九
三9



            

第
計
三
段

圖
像
爭
辯
以
後
的
希
拉
教
會

    

當
愛
騷
利
阿
（
工sa

u
ria

n

）
朝
在
康
士
坦
丁
堡
當
權
之
日
（
七
一
七
�

八
○
二
）
，
由
於
圖
像
崇
拜
而
起

的
爭
辯
引
起
了
內
部
激
烈
的
料
紛
，
而
這
種
料
紛
，
也
就
是
教
會
為
求
自
由
主
權
的
掙
扎
（
參
第
六
二
一
頁
）
。

當
隆
廉
鬧
阿
朝
當
權
之
日·

正
是
失
去
囉
屬
及
總
主
教
區
權·

和
興
起
陣
磨
隄手
創
的
西
方
帝
國
之
時
。
後
來
彿

倡
隊
嘲
（
八
二
○
�

八
六
七
）
及
臨
際
噸
朝
（
八
六
七
�

一
○
五
七
）
相
繼
而
起·

文
藝
學
術
大
大
復
興·

就
知
識
方
面
言
之
，
在
這
時
期
中
東
方
實
超
越
西
方
。
上
文
已
經
鈇
述
那
位
與
尼
哥
拉
一
世
發
生
過
爭
執
的
主
教

長
陰
隊廝
，
原
是
一位
才
高
學
博
之
士
。
他
所
編
輯
的
陌
傢
險
（
答rio

d
i

了lon

）簡
直
是
一種
無
價
之
寶·

他

保
存
了
許
多
古
代
作
家
，
否
則
便
會
失
傳
。
在
第
十
世
紀
中
，
門
直
譯
者
』
西
緬

（syT
n

e
o

n

膩eta

咨ra
ste

s)

編
輯
了
一本
陳
仿
廖
肚
例
磚
。
又
有
一位
稱
為
『
新
神
學
家
』
（sym

。
？
子
。Ze

w

曰
口e

。】。性
。
）的
回
嚇

(
?

�

一
○
四
。
？
）
是
晞
膽
教
會
中
思
想
最
高
尚
的
神
祕
宗
教
家·

他
相
信
神
光
之
啟
示
�

即
看
見
丘
帝

！

是
可
能
的
。
束
方
教
會
寂
靜
派
（
田esy
子
鈴
日
寫

倡ie

日
分
）
的
神
祕
傳
統R

T
J由

他
發
展
而
來
。
傳
淪
他
在

修
道
院
中
默
想
見
到
異
象
即
上
帝
的
本
象
，
四
周
圍
繞
著
永
恆
的
光
，
正
如
視
在
他
洎
山
上
變
像
時
所
顯
示
的
。

這
種
神
祕
主
義
�

特
別
在
厥
甌
油
（
膩o

呂t
>

t
口0

。
）修
道
院
寶
踐
的
�

的
出
色
領
袖
，
是
聖
匱
駒
仰
州

肚
鷗
（
卯·

。re
g

o

個
用ala

m

？

叮
一九
一〔�

一
三
九
五
）·

他
役
任
帖
撒
羅
尼
迦
主
教
，在
約
翰
帕
齊
河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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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七
四

（
古h

n
 

P
a

l

。e

。log’o
s

）
時
代

，
曾
捲
入
內
戰
的
紛
爭
。

    

當
時
在
東
方
所
發
生
的
宗
教
爭
論·

主
要
的
乃
由
保
匯
肌
（
勿au

licia

蕊
）
听
發
起

。
這
一
派
的
起
源
及
歷

巾、均
無
由
稽
考
。
他
們
僅
自
稱
為
基
督
徒·

至
於
別
人
稱
他
們
為
隊
廉
派
，
無
非
是
因
為
他
們
推
尊
使
徒
除
囉
的

緣
故
，
不
是
因
為
他
們
與
隱
陸
隱
馳
的
隊
囉
有
何
關
係

。
這
運
動
似
乎
是
發
動
於
一
位
名
陣
哺
斤
慶
隘
陪

(o
o

n
s

廾憚tin

。·silV

？
。）者
，
（約
六
五
○
�

六
六
○
）他
生
於
隱
摩
險
匯
駙
近
之
馮
鄘
鄘
區
膩
貿
；
』i

也
。

許
多
古
代
異
端
思
想
假
這
種
運
動
重
露
頭
角·

這
些
田〕想
與
馮
陪
險
和
儲
廝
匯
兩
派
田）想
類
似·

也
許
是
以
這
兩

派
田〕想
為
濫
觴
。
限
龐
派
雖
反
對
陸
泥
厭
，
但
他
們
仍
是
二
元
論
者·

相
信
世
界
由
於
惡
靈
創
造·

惟
有
靈
魂
是

出
於
善
良
上
帝
的
國
。
除
了
皺
瞳
擔
以
外
，
其
他
漸
喲
各
卷
他
們
都
承
認
為
公
義
上
帝
的
信
自）。
他
們
將
基
督

看
為
善
良
上
帝
所
差
來
的
天
使
，
為L

帝
收
為
自
己
的
兒
子
。
基
督
最
重
要
的
工
作
是
教
導
。
他
們
拒
絕
修
道
主

義
，
外
表
的
聖
禮
，
十
字
架
，
圖
像
，
以
及
聖
徒
遺
物
等
。
他
們
的
事
工
是
遊
行
宣
道
和
『
謄
寫
書
籍
』
。
他
們

不
承
認
公
教
的
教
尊
階
級
，
也
反
對
當
時
流
行
的
正
統
宗
教
生
活
的
形
式
主
義
。

    

保
羅
派
信
徒
在
東
方
帝
國
似
乎
散
佈
甚
速
，
在
臣
休
泥
啞
立
下
有
穩
固
的
根
基
。
他
們
雖
為
正
統
派
所
不

容
，
常
遭
逼
迫
，
然
而
他
們
的
武
力
充
實·
頗
為
人
重
視
。
七
五
二
年
慷
陸
隨
付
限
匯
將
許
多
這1

派
人
移
殖
到

。」爾
幹
半
島·

防
禦
布
加
利
亞
人
之
侵
犯
�

這
種
移
民
戌
邊
的
政
策

·

後
來
到
了
九
六
九
年
喲
漸
濟
咪
嘶
陳

（吃
。
田
。

 
im

is

州？
）
皇
帝
時·

推
行
得
規
模
更
大
了
。隊
囉
派
信
徒
散
往
在
這
一帶
她
方·

又
產
生
了
一
派
田】



想
與
他
們
極
相
類
似
的
陂
咯
床
勵
（
，
唱ile

。）
派·

由
匯
咯
床
勵
派
又
發
展
而
成
為
隱
國
南
部
的
隨
隴
網

(
ca

斤
、
乙
派
（
參
第
三
九
七
頁
）
。
一
些
除
囉
派
的
旁
支
因
勢
所
迫
不
得
不
在
庭
肚
廉
人
中
尋
求
逃
避
之
所·

在
第
九
世
紀
中
他
們
便
侵
犯
帝
國
邊
境
，
而
且
也
有
深
入
內
地
的
，
他
們
的
宗
教
活
動
雖
不
算
成
功
，
但
他
們
的

武
力
實
足
驚
人
，
到
了
八
七
一年
，
他
們
的
武
力
侵
略
為
皇
帝
已
酒
阬
）
世
所
擊
敗
，
不
克
再
起
。

    
自
第
九
世
紀
末
葉
至
第
十
世
紀
的
百
數
十
年
中·

乃
東
方
帝
國
武
功
復
振
時
期·

尤
以
帥
隨
濟
休
嘶
陳
（
九

六
九
�

九
七
六
）及
巳
盾
陲
屜

（九
七
六
�

一○
一一五
）在
位
時
為
盛
。佈
咖
困
啞
及
啞
咪
泥
隘
均
為
他

西
流
所
征
服
。
因
內
部
分
裂
，又
因
軍
閥
篡
奪
的
恐
慌·

使
帝
國
實
力
於
十
一世
紀
中
日
趨
衰
弱
。
到
了
區
庸
匯

朝
（驕d

。k

）
匡
阿
淇
（田ur

州。
）
人
侵
入
時·

便
無
法
抵
抗
。
一
○
七
一年
，
際
陸
舢
啞
大
部
分
即
為
陸
陣
洪

人
所
征
服·

一
○
八
○
年
佔
領
呢
防
啞·

離
慷
陸
隨
付
區
不
到
百
哩
。
基
督
教
失
去
了
這
樣
大
一
塊
領
土·

為
後

來
十
字
軍
興
起
的
原
因
之
一
。

第
＋
四
段

基
督
教
之
散
布

第
十
世
紀
與
第
十
一
世
紀
為
基
督
教
大
擴
展
的
時
期
。

（
參
第
三
四
○
頁
）
。
這
些
國
家
之
歸
信
基
督
教
是
迂
緩
漸
進
的

三
－

’-/\

）步
武
陵
廝
陋
喃
，
亦
無
大
成
效

後
有
大
主
教
臣
休
同
休
（
＞
偽斗
斗綢
九
三
七
�

九
八
八
）
繼
續
這
種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安
斯
迦
爾
在
斯
干
的
那
維
亞
諸
國
工
作
，
成
績
甚
少

。
漢
堡
大
主
教
文
尼
（d

。
中i

九
一
八
！

九

三
七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七
六

工
作
。
丹
麥
王
哈
拉
得
布
略
徒
（
江ar

。日
中lue

to

。斤
）
因
受
他
的
感
動
，
接
受
了
基
督
教

陽
廖
境
內
遂
成
立

f

主
教
區
。
在
哈
拉
得
的
兒
子
斯
文
靈
（sw

。
＃
〕
登
位
後
，
異
教
再
抬
頭
；
但
到
了
九
九
五
年
，
嘶
咬
候
又
改

變
態
度
，
對
基
督
教
會
表
示
好
感·

直
到
陽
廖
國
王
伏
陳
陽
時
（c

。t

。
參
。ore

斗
一
○
一
五
�

一
○
三
五
）

在
位
時·

丹
麥
歸
信
基
督
教
纔
算
全
部
成
功
）此
時
陝
圓
亦
在
惆
王
統
治
之
下
，
且
有
一
個
時
期·

鄘
喊
也
歸
他

引祕
治
。

    

腳
喊
歸
信
基
督
教
的
經
過
與
陽
廖
大
致
相
同
。
當
陣
匡
他
（口a

州。。
工
九
三
五
�1

九
六
一》在
位
之
日·

基
督
教
即
已
在
挪
威
開
始
傳
佈
，
丹
麥
國
主
哈
拉
得
布
略
徒
也
派
宣
教
師
往
那
邊
傳
道

。
但
直
到
阿
脰
彿
」廉

(
9

既
工
九
九
五
�

一
。
○
○
）
為
王
時
，
他
從
陝
回
帶
些
傳
道
人
同
國
傳
道
，
然
後
基
督
教
方
在
娜
喊
立
下

永
久
的
根
基

。
這
時
傳
道
工
作
已
經
擴
展
到
噢
院
泥
（or

否
待
。
）
、厭
得
籣
（s

口etl

鄙
斗
）
、
嚇
飾
匣
贍

（
江ed

嗎

id
e

。
）
、
囈
沐
（,

1·
。。
）
、泳
頃
（
曰cel

憚
斗）·

以
及
雕
麻
（
。re

e

二l

合d

〕
這
些
島
山
，
因
當
時
這
些

地
帶
都
屬
廝
汗
齣
哪
濰
啞
所
管
。阿
拉
合
屜
（01

亂
悶
一
○
一
五
�

一
。
二
八
》登
位
後

他
用
激
烈
的
手
段

強
迫
挪
威
人
民
接
受
基
督
教
，
致
遭
廢
黜
，
國
土
油
院
序
時
兼
領
；
後
世
傳
說
這
位
國
王
竟
贏
纜
肩
肚
沸
（
卯

9

亂
）
之
尊
稱
。
到
馬
格
努
斯
一
世
（M

a
g

n
？
里
○
三
五
�

一
○
四
七
）
為
王
，隨
喊
全
國
歸
主
之
功
，
始

月
口厥
成
。

    

基
枓
教
在
險
團
降
倆
時
代
開
始
傳
入
陽
腆

到
了
國
王
爬
以
颼
但
漪
靨
隴
時
（ola

f

誶
劇弟
。但

 
p

g

九
九



四
�

一
○
二
四
）
，
基
督
教
纔
有
了
根
基
。
一
○
○
八
年
色
特
哥
能
受
洗
。
但
傳
道
工
作
在
該
國
進
行
迂
緩
，

到
一
一
○
○
年
，
境
內
異
教
才
全
被
推
翻·

隘
滴
與
肚
噸
瀾
（La

他
臼d

）
要
在
兩
個
世
紀
後·

方
始
與
基
督
教

發
生
接
觸
。

    
基
督
教
在
匈
牙
利
於
第
十
世
紀
中
經
過
幾
番
努
力
後
，
到
國
王
司
提
反
一
世
在
位
時
（
九
九
七
�

一
○
三

八
）·
方
始
建
立
起
穩
固
的
基
礎
。
陶
陽
鬧
帝
國
乃
由
同
限
阪
手
創
而
成·

在
歷
史
上
稱
為
聖
同
隄
肢
。
陂
滴
公

爵
米
切
斯
老
（
膩
法
。y

斗
對

）
於
九
六
七
年
接
受
基
督
教
，
一
○
○0

年
國
王
伯
列
斯
老
一
世
（Bo

le
sla

u
sH

九

九
二
�

一
○
二
五
）
成
立
波
蘭
教
會
，
設
大
主
教
區
於
革
捏
森
（
夕e

se

戶
）
。
朋
麥
恩
（P

o
m

e
r

令
斤
）
之
歸

信
基
督
教
，
是
在
】
一
二
四
與
一
一
二
八
年
間
。

    

以
上
所
敘
基
督
教
各
種
擴
展
運
動
僅
限
於
拉
丁
教
會
。
希
臘
教
會
在
這
同
時
期
中
也
廣
為
傳
佈
，
尤
以
俄
國

歸
信
基
督
教
為
最
大
成
功
。
基
督
教
起
初
如
何
傳
入
隊
國·

今
已
無
可
考
。
似
乎
遠
在
康
險
阻
汗
堡
教
長
陣
任
廝

的
時
候
（
八
六
六
）
，
即
已
致
力
傳
道
於
俄
國
。
九
五
七
年
俄
國
皇
后
俄
勒
加
（O

輝a

）
於
往
遊
覽
康
士
坦
丁
堡

時
領
受
洗
禮
。
但
這
種
引
領
俄
國
接
受
基
督
教
的
運
動
，
要
到
大
公
爵
佛
喇
地
米
耳
一
世
（Vla

d
i

日irH

九
八

O
-

�
一
○
一
五
）
必田權
之
日
，
綿
立
下
穩
固
基
礎
。
佛
喇
地
米
耳
受
洗
是
在
九
八
八
年
，
受
洗
之
後
強
迫
百
姓

受
洗
，
由
康
士
坦
丁
堡
教
長
任
命
一
位
省
主
教
為
俄
國
教
會
首
領
，
初
設
主
教
區
於
基
輔
（
沐
斤
哎
）
，
一
二
九
九

坏
，
從
那
一畏
遷
移
到
沸
鬥
彫
隊
賊·

1

一11
1

一五
年
再
遷
往
到
隴
蹤

。

            

第
四
期

中
世
紀
至
授
職
權
爭
論
的
結
束

三
七
七





第
五
期

    

第

一
段

    
第

二

段

    
第

三

段
    

第

四

段

    

第

五

段

    

第

六

段

    

第

七

段

    

第

八

段

    

第

九

段

    

第

十

段

    

第
十

一
段

中

世

紀

後

期

十
字
軍

新
興
的
宗
教
運
動

反
教
會
派
。
迦
他
利
派
與
瓦
勒
度
派

多
米
尼
古
派
與
佛
蘭
西
斯
派

早
期
經
院
哲
學

大
學

高
級
經
院
哲
學
及
其
神
學
思
想

神
祕
派

宣
教
與
失
敗

教
宗
制
之
極
點
與
菠
敗

教
宗
居
亞
威
農
時
代
�

所
遇
反
抗

。
異
端
裁
判
听

，
所
生
分
裂



第
十
二
段

威
克
里
夫
與
胡
司

第
十
三
段

改
革
教
會
的
議
會

第
十
四
段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及
當
時
各
教
宗

第
十
五
段

新
興
的
國
家
勢
力

第
十
〈八
段

阿
爾
卑
斯
山
以
北
之
文
藝
復
興
及
其
他
影
晌
力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第

一
段

十
字
軍

    

從
許
多
方
面
看
來
，
在
中
世
紀
各
種
運
動
中
，
要
以
十
字
軍
（O

日sa

分s

）
為
最
有
聲
色
。
激
成
十
字
軍
的

原
因
不
一而
足
。
視
線
集
中
於
經
濟
狀
況
的
歷
史
家
，
指
出
十
一世
紀
中
非
常
不
景
的
經
濟
狀
況
，
作
為
激
成
十

字
軍
的
主
要
因
素
。
自
九
七
○
至
一
○
四0

之
七
十
年
中
，
即
有
四
十
八
年
為
荒
歲
。
自
一○
八
五
至
一0

九
五

情
形
更
為
惡
劣
。
一
般
社
會
民
眾
均
在
困
苦
擾
攘
中
掙
扎
。
當
時
各
國
分
彊
而
治·

大
局
已
定·

像
那
囉
隅
除
國

崩
潰
，
日
爾
曼
人
入
寇
時
代
之
整
個
民
族
轉
移
遷
徙
之
事

，
是
不
能
再
有
的
。
但
改
變
環
境
的
願
望
還
是
免
不

了
的

。

    

十
一
世
紀
受
了
經
濟
情
形
的
刺
激
，
乃
是
宗
教
情
緒
極
其
深
切
的
時
期
。
這
種
宗
教
情
緒
之
表
現
，
大
都
取

修
道
主
義
和
禁
慾
毛
義
之
形
式
。
因
深
感
今
世
之
苦

，
來
世
之
樂

，
所
以
這
種
宗
教
情
緒
是
以
出
世
思
想
為
特

性
。
這
種
有
增
無
已
的
宗
教
熱
情
，改
進
了
教
宗
權
位
，推
翻
了
同
門
主
義
及
陀
同
肚
主
義
，
提
起
了
教
會
的
雄
心

毅
力
與
帝
國
皇
權
作
長
期
鬥
爭
。
凡
是
教
會
改
革
運
動
進
行
最
為
熱
烈
的
地
方
，
几
是
有
心
與
倡
導
改
革
的
教
權

            

第
五
斯

中
世
耙
後
期

三
八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八
二

發
生
關
係
最
密
切
的
地
方
，
如
怯
國
、
廳
麻·

以
及
南
部
隴
隊
同
等
地·

都
是
十
字
軍
幾
次
主
要
發
動
的
地
帶
．

當
時
一
般
虔
敬
信
徒
以
為
聖
徒
遺
物
及
聖
地
朝
拜
均
有
極
大
價
值
，
但
是
這
一
切
較
之
基
督
降
生
之
地
，
也
就
是

他
在
世
為
人·

受
死
、
復
活
之
地
，
那
一
樣
更
寶
貴
呢
？
自
慷
匡
匯
叮
以
來
江
）迫個
地
方
久
已
為
朝
聖
的
對
象
。

雖
自
六
三
八
年
以
來
，
哪
鷗
險
際
即
為
同
教
人
所
佔
有·

但
其
間
除
了
偶
有
短
期
阻
塞
以
外
，
朝
拜
聖
地
的
人
依

然
絡
繹
於
途
；
而
且
這
樣
的
香
客
在
十
一
世
紀
中
為
數
較
前
益
多·

到
了
一
○
七
一
年
後
，
大
部
分
的
陰
關
啞

為
塞
爾
柱
土
耳
其
（
留d

鳥

曰urks

）
人
所
征
服
，
耶
路
撒
冷
也
為
他
們
所
佔
領

，
朝
拜
聖
地
之
事
才
無
法
進

行
，
聖
地
也
大
受
污
辱
。

    

當
時
人
們
均
以
朝
拜
聖
地
為
重
，
聖
地
受
辱
，
朝
聖
旅
客
旅
途
受
阻
的
消
息
傳
播
極
速
，
有
如
野
火
燎
原
。

加
以
當
時
基
督
教
徒
與
同
教
徒
屢
起
戰
爭
，
前
者
曾
有
幾
次
勝
利
。
約
在
一
○
六
○
至
一
○
九
○
年
之
間
，
南
部

義
大
利
的
諾
曼
人
自
同
教
人
手
中
奪
取
了
西
西
里
島
。
在
卡
斯
提
爾
（Ca

sti

】

e

）的
斐
迪
南
一世
（
浴
汪
仔
俗d

C

統
治
下
（
一
○
二
八
�

一
。
六
五
）·
在
防
甌
除
逐
退
同
教
勢
力
的
企
圖
已
開
始
奏
效
。
當
時
一
般
輿
情
均
以

為
基
督
教
不
難
消
滅
同
教
。
無
疑
的
，
冒
險
的
精
神
，
掠
奪
的
期
望·

侵
佔
領
土
的
野
心
，
宗
教
的
仇
恨
，
這
些

屬
世
的
衝
動
，
激
成
了
十
字
軍
。
然
而
除
非
我
們
承
認
他
們
心
目
中
，
顯
然
認
以
為
他
們
所
作
的
與
他
們
自
己
的

靈
魂
及
基
督
都
有
極
其
重
大
的
關
係
，
否
則
我
們
的
批
評
還
欠
公
允
。

    

東
方
帝
國
皇
帝
味
咖
舢
七
匯

（
膩ic

口、l

咸H
一0
六
七
�

一D

七
八
）
憑
鷹
囉
隱
隘
人
所
困
，
乞



援
於
而
勵
將
佈
關·

這
是
發
動
十
字
軍
的
最
初
的
一
個
原
因
。
如
防
渤
得
布
闌
這
樣
遠
識
卓
見
的
一
位
教
宗
，
自

然
馬
上
見
到
這
是
晞
匯
與
肚
序
兩
大
基
督
教
國
間
恢
復
舊
好
的
大
好
機
會·

於
是
在
一
○
七
四
年
發
起
援
救
東
方

的
運
動
，
請
求
德
國
皇
帝
亨
利
四
世
出
發
五
萬
人
馬
，
派
定
大
將
指
揮
。
但
因
當
時
授
任
聖
職
權
之
爭
遽
起
，
以

致
這
種
計
劃
一
時
難
於
實
施
。
到
了
烏
耳
班
二
世
登
位
為
教
宗
，
諸
事
秉
承
希
勒
得
布
蘭
遺
志·

舊
事
重
提
，
將

從
前
的
計
劃
實
施
。

    

亞
勒
克
修
一
世
（>le

X
iu

S

工

一
○
八
一�

一
一
一
八
）
雖
較
其
以
前
的
東
方
皇
帝
多
有
才
能·

但
仍
無

法
應
付
當
時
帝
國
所
遭
的
威
脅
，
只
得
向
烏
耳
斑
二
世
乞
援

。
他
差
來
欽
使
到
達
西
方
時
是
在
一○
九
五
年
三

月
，
那
時
教
宗
正
在
義
大
利
北
部
的
皮
阿
辰
薩
（Pia

ce

衍a

）
開
會
，
當
即
接
見
那
欽
使
，
且
允
諾
援
助
。
同
時

十
一月
在
降
國
東
部
的
陳
同
嗑
峙
召
開
議
會
時·

嗚
厲
甌
）且
告
組
成
十
字
軍
，規
模
之
大
，收
效
之
宏
，為
當
年

所
僅
見
。
其
計
劃
不
止
援
救
亞
勒
克
修
，
且
進
而
由
同
教
人
手
中
收
復
聖
地
。
他
號
召
一
切
基
督
教
國
參
加
（這
種

運
動
，
應
許
一
切
參
加
的
人
罪
得
赦
免
，
一
切
為
此
聖
戰
喪
生
的
人
得
著
永
生
。
詔
誥
一
出
，
晌
應
的
人
極
其
踴

躍
。當
時
為
十
字
軍
運
動
宣
傳
的
，其
中
最
有
名
的
莫
過
於
隱
士
彼
得
（勿ete

r

斤e

江erm
it

)

，
他
在
亞
眼

或

在
離
該
地
不
遠
之
處
修
道
。
最
初
傳
說
他
是
推
動
十
字
軍
的
元
勳
。
他
固
然
是
宣
傳
十
字
軍
最
具
成
效
的
一
人
，

但
將
十
字
軍
的
最
先
推
動
歸
功
於
他
，
則
非
事
實
，
就
參
加
十
字
軍
工
作
而
論
，在
十
字
軍
經
發
動
後

他
亦
非

立
於
領
導
地
位
，
且
作
戰
勇
氣
也
不
異
於
常
人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三
八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八
四

    

一
時
熱
情
奮
發
的
人
為
數
極
眾
，
尤
以
法
國
為
某
。
大
拿
農
民
，
其
中
雜
以
若
干
武
士
，
於
一
○
九
六
年
春

出
發
，
推
「
不
名
一
錢
者
」
陳
闌
廉
哺
（wa

lte
rt

口e

勿e

呂ile
ss)

，
同
階
眇
勵
境
神
甫
（9

牙h

比k

）
及
隱

--t
：
陂
鵑
為
首
領
。
這
覃
烏
合
之
眾
，
到
了
陳
國
阿
沿
岸
城
市
，
就
有
許
多
膾
汰
人
在
他
們
的
刀
劍
下
死
於
非
命
。

他
們
毫
無
紀
律
，
沿
途
肆
行
劫
掠
，
到
了
匈
牙
利
與
巴
爾
幹
一
帶
地
方
，
內
部
又
釀
成
互
相
仇
殺
的
慘
劇
。
彼
得

所
統
率
的
一
支
人
馬
雖
到
達
了
康
士
坦
丁
堡
，
但
終
於
在
向
尼
西
亞
出
發
的
中
途
，
為
土
耳
其
人
所
殲
滅
。
是
役

被
得
自
己
僅
以
身
免
，
後
來
仍
加
入
一
支
主
幹
隊
伍
，
經
過
許
多
危
險
後
，
猶
得
保
全
性
命
。

    

在
實
際
上
主
持
第
一
次
十
字
軍
的
，
乃
歐
洲
王
公
貴
族

，
其
組
織
有
三
大
軍
旅

。
在
絡
林
與
法
蘭
得
斯

（
口
且
全
認
）
組
成
的
一
軍

，
由
部
雲
的
哥
非
里
（g

魚B
y

 
o

fB
o

亂lfo

卹
）
率
領
；
他
雖
非
傑
出
將
才
，
卻
赤

腿
忠
心
，
全
無
自
私
用
意
，
所
以
被
十
字
軍
推
為
道
義
上
的
榜
樣
。
隨
哥
非
里
出
征
的
有
他
的
兩
位
兄
弟
，
鮑
爾

文
（B

匕dw
in

）
與
尤
斯
退
（目sta

ce

）
。
在
法
國
北
部
組
成
的
卜
字
軍
歸
弗
蒙
達
的
休
哥
（川
二各

魚
＜e

審
合d

o
is)

與
諾
曼
底
的
若
伯
特
（Ro

汙
沐
。f

 
N

o
rfn

a
n

d
y

）
統
率
。在
法
國
南
部
組
成
的
一
大
十
字
軍
歸
土
魯
斯
（曰ou

lo
u

se)

伯
爵
賴
蒙
德
（R

a
im

。p

江
）
統
率

，
在
諾
曼
人
所
佔
領
的
義
大
利
所
組
成
的
一
支
精
軍
則
歸
大
蘭
多
的
波
黑
門
得

（
濘
汗
日
口。
斗
無
曰ar

留to

）
及
其
姪
湯
克
熱
得
（
曰
與儲
日d

）
統
率
也
這
些
軍
隊
中
一
支
起
程
最
早
的
是
在
一0

九
六
年
八
月
。
各
分
隊
伍
中
無
所
謂
最
高
統
帥
，
也
無
統
一
的
指
揮
。
烏
耳
斑
二
世
委
普
依
（
孑
綱
）
主
教
亞
得

儿
爾
（
＞
牙
日
州
）
為
教
宗
代
表

；
亞
得
馬
爾
指
定
康
士
坦
丁
堡
為
集
合
地
。
故
此
每
一
分
隊
均
朝
康
士
坦
丁
堡



推
進
，
自
一O

九
六
年
冬
至
一0

九
七
年
春
先
後
陸
續
到
齊
；
到
達
康
士
坦
丁
堡
後

亞
勒
克
修
見
他
們
既
無
紀

律
，
又
肆
行
騷
擾
，
私
衷
殊
以
為
苦
。

    

一
○
九
七
年
五
月

，
十
字
軍
開
始
圍
攻
尼
西
亞
城

，
六
月
間
即
將
該
城
攻
下

。
七
月
一
日
在
多
立
勒
恩

(
’
煙la

。
。
）
大
歡
匡
頃
頃
人·

於
是
打
通
了
際
庫
關
啞
的
旅
程
，
後
經
許
多
飢
渴
之
苦
，
到
八
月
中
旬
才

到
達
陳
阿
隱
。
十
月
間
大
隊
到
達
陳
降
阿
城
下
。
經
過
長
時
間
艱
苦
圍
攻
，
到
一○
九
八
年
－

-t-/

＼月
三
日
方
將
該
城

攻
佔
。
十
字
軍
入
城
後
剛
三
日
，
該
城
反
被
土
耳
其
王
摩
蘇
爾
（
多
冷d

的
克
爾
伯
加
（訪
斤
。各a

）
所
圍
困
。

這
時
十
字
軍
危
急
萬
分
，
身
處
絕
境
。
詛
料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那
一
天
，
他
們
竟
將
克
爾
伯
加
完
全
打
敗
。
此
後
他

們
進
行
殊
緩
，
到
一0
九
九
年
六
月
方
到
達
耶
路
撒
冷
，
七
月
十
五
日
將
該
城
攻
陷
，
全
城
居
民
盡
遭
殺
戮
。
一

0

九
九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
大
敗
陸
陂
救
兵
於
啞
憤
區
颺
（>sca

l

。。
）
附
近
，
十
字
軍
才
算
大
獲
勝
利
了
。

    

十
字
軍
肅
清
聖
地
後
，
公
舉
部
雲
的
哥
非
里
為
聖
墓
守
護
人
。
哥
非
里
死
於

一
一
○
○
年
之
七
月

，
繼
其

任
者
為
他
兄
弟
鮑
爾
文
。
鮑
爾
文
較
具
才
能
，
在
伊
得
撒
已
建
立
拉
丁
郡
，
繼
任
後
，
自
立
為
王
，
稱
鮑
爾
文
一

世
（
一
一
○
○
�

一
一
一
八
）
。
十
字
軍
首
領
都
是
從
西
方
封
建
制
度
來
的
，
听
以
他
們
將
佔
領
區
也
組
織
得
完

令
【像
一
個
封
建
社
會
。
除
了
聖
地
外
，隊
嘎
阿
的
陣
陂
匣
（
曰
亂p

。工C

、
及
咿
鵑
蹶
各
郡
實
際
上
是
獨
立
而
不
屬

於
哪
鷗
險
盼
王
。
在
各
城
市
中
重
要
的
儀
隊
同
營
業
鼎
盛
；
但
大
多
數
的
武
士
均
為
琺
崗
人
。
在
一位
住
在
哪
鷗

撒
冷
而
用
拉
丁
儀
式
的
主
教
長
統
治
下
，
全
境
分
為
四
個
大
主
教
區
，
十
個
主
教
區
，
各
地
建
立
許
多
修
道
院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三
八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八
六

    

十
字
軍
王
國
不
久
即
為
武
人
操
縱
。
這
些
武
人
團
體
很
多·

其
中
有
一
一
一九
年
為
飭
阿
鵑
陪
憑

（
麥
唱

合P
a

y

望

）
所
創
立
之
聖
殿
武
士
團
（T

e
m

p
la

rs)

，
因
國
王
鮑
庸
匡
膾

（
一
一
一
八
�

一
一
三
一
）
將

聖
殿
鄰
近
之
地
賜
給
他
們
居
住
，
故
有
聖
殿
武
士
之
稱

。
這
武
士
團
得
到
克
勒
窩
（
口
殊
：

）
的
伯
爾
拿

（
甲
日
悶d

）
的
極
力
贊
成
，
遂
於
一
一
二
八
年
為
教
宗
批
准
，
不
久
便
輩
聲
於
西
方
各
國
。
這
些
武
士
都
須
立

誓
修
道
，
又
要
矢
忠
為
聖
地
爭
戰
，
保
護
朝
聖
旅
客
。
他
們
不
是
聖
職
界
，
乃
是
平
信
徒
。
從
某
些
方
面
來
看
，

這
個
組
織
好
像
現
代
的
一
個
宣
教
會
。
那
些
同
情
於
十
字
軍
的
人
，
因
為
年
齡
或
性
別
的
關
係
不
能
親
身
加
入
，

便
將
他
們
的
財
物
大
量
捐
獻
，
及
派
人
代
表
自
己
參
軍
。
而
且
這
些
捐
獻
大
部
屬
於
田
地
一
類
，
所
以
不
久
這
些

武
上
便
成
了
西
方
的
大
地
主
。
他
們
行
動
自
由
，
生
活
富
裕
，
以
致
引
起
王
公
嫉
視
，
這
種
情
形
特
別
在
卡
字
軍

目
的
已
達
後
更
為
嚴
重·
一
三
○
七
年
這
武
士
團
在
階
回
大
遭
國
王
瞇
叻
泗
泄
（
一
二
八
五
�

一
三
一
四
）
的

無
情
壓
迫
。
十
字
軍
的
存
在
確
是
耶
路
撒
冷
王
國
的
干
城
。

    

其
他
與
聖
殿
武
士
團
旗
鼓
相
當
的
武
士
團
，
內
容
彼
此
大
致
相
同
，
類
如
醫
院
武
士
團

（
于s

甘ta
lle

ls
)

或
稱
匪
喲
瀚
武
士
團
（
彥i

洛
岔
。f

”·
古
汗
）
。隱
隨
區
在
哪
鷗
險
昤
所
建
立
的
一
所
醫
院

·

於
一
○
一
。

年
被
毀
。
後
為
儀
阮
同
阿
喘
匪
（
雪

a

日
）
地
方
公
民
重
建·

命
名
為
壓
臃
院
約
瀚
廈
醫
院·

因
醫
院
離
該
堂
不

遠
。
（）迫是
第
一
次
卜
字
軍
興
以
前
之
事
。
後
來
該
院
院
長
脫
門
隴
以

（Ra
ym

o
n

江
計P

攤

一
一
二
○
�

一

一
六
○
？
）
將
該
院
改
為
武
徒
制
度
，
不
過
以
前
醫
院
方
面
工
作
依
然
注
重

經
過
卜
字
軍
時
期
後
，
這
武
士
團



的
根
據
地
雖
移
至
羅
底
（手o

d
e

。
一
三
一0

�

〔
祝
一古
必
－
後
又
移
至
咪
剛
伏
（膩al

必？
一
五
三
○
�

一
七
九

人
），卻
依
然
與
土
耳
其
繼
續
敵
抗
。
還
有
一
種
較
晚
組
成
的
武
士
團
，
稱
歷
隴
戚
陸
（曰eu

t

召i

。
合i

妝訐
》·

約
日
耳
曼
人
於
一
一九
○
年
所
組
成
。
－過
一派
武
士
的
飽
要
事
工
不
在
巳
勵
廝
匡
，
一
二
二
九
年
後
乃
在
厝
階
陸

�

今
稱
東
普
魯
士
，
已
劃
歸
波
蘭
�

這
一
帶
地
方
之
得
有
文
化
與
基
督
教
化
實
由
於
這
一
派
武
士
所
賜
。

    

耶
路
撒
冷
王
國
雖
因
封
建
制
度
作
祟
，
難
於
組
織
健
全·

然
而
大
致
說
來
，
亦
有
相
當
成
功
。
一
一
四
四
年

潔
囉
為
同
教
人
所
攻
陷·

才
把
這
工
國
的
東
北
屏
藩
撒
去
。
陳
勵
僑
的
貽
滷
障
正
當
聲
譽
顯
赫·

見
到
這
種
情

形·

乃
於
一
一
四
六
年
發
起
組
成
一
種
新
的
十
字
軍
、
且
邀
請
階
土
鷗
陽
比
匯

（
鬥？i

。v

悶
一
一
三
七
�

一

一
八
○
）
與
德
皇
康
拉
得
三
世
（C

。口基
斗H

H

工
一
一
三
八
�

一
一
五
二
）
加
入
主
持
。
第
二
次
－

l

－
字
軍
乃
於
一

．
四
匕
年
組
成
出
發
；
但
這
次
軍
興
遠
不
如
上
次
之
熱
情
奮
發
，
大
部
人
馬
剛
至
陝
啞
帥
啞u

l1

遭
殲
滅·

賸
下
一

支
到
達
巴
勒
斯
丁
的
隊
伍
，
於

一
一
四
八
年
進
攻
大
馬
色
時
大
敗
。
這
次
十
字
軍
要
算
是
大
大
失
敗
了
，
而
西
方

教
會
卻
將
這
次
失
敗
歸
咎
於
東
方
帝
國
諸
王
公
，
這
種
評
論
姑
勿
論
是
否
正
確
，
其
在
東
西
教
會
間
種
下
了
深
深

的
惡
感
是
無
可
諱
言
了
。

    

同
教
內
部
分
裂
實
為
拉
丁
王
國
成
功
原
因
之
一
。
一
一
七
一
年
庫
提
斯
坦
（
沐
屆rd

is

時憚
）
將
軍
撒
喇
丁

(
S

a
la

d
i

卹
）
收
復
埃
及
；
一
一
七
四
年
佔
領
大
馬
色
，
一
一
八
三
年
撒
喇
丁
的
領
土
包
圍
了
拉
丁
王
國
之
東

，

北

南
三
方
面
。
拉
丁
王
國
需
得
應
付
一
個
同
教
的
聯
合
陣
線
。
這
種
聯
合
陣
線
不
久
大
具
成
效c

一
一
八
匕
年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三
八
匕



            

基

督

教

令I:4

史

三
八
八

匕
月·

同
教
軍
大
敗
陸
口
軍
於
貽
匡
（
田atti

。
）
。
郾
鷗
隊
昤
以
及
聖
地
大
部
分
相
繼
淪
陷
。
惡
耗
傳
至
風
國
，

隨
著
就
有
第
三
次
十
字
軍
的
發
起
（
一
一
八
九
�

一
一
九
二
）
。
這
次
十
字
軍
較
前
更
加
武
備
充
實
，
規
模
宏

大
。
一
共
三
大
軍
旅
，
統
率
第
一
大
軍
的
為
當
代
第
一名
戰
士
，
皇
帝
隊
帥
聽
由
吧
爾
巳
偌
沙
（
閃re

斗eri

斗

口ard
a

r
。？
？
一
一
五
二
�

一
一
九
○
）·

統
－半
第
二
大
軍
的
為
壯
王
階
勵
啞
活
險
曆

（
勿hilip

 
A

u
g

？
荔
）

（
一
一
七
九
�

1

二
二
三
）
，
統
率
第
二
大
軍
的
為
陳
王
啊
獅
心
』
險
膳

（
欠ic

口ard
 

.6
0

呂
、
發
鬥i

。戶
！．
一

一
八
九
�

一
一
九
九
）
。
肚
際
閉
不
幸
於
區
團
隊淹
斃
。
自
他
死
後

他
所
統
率
的
大
軍
因
失
卻
上
腦·

全

無
作
戰
效
能
。
後
來
陝
王
與
壯
王
失
和·

而
陘
鬨
又
因
國
內
政
治
斜
紛
急
於
返
怯
，
使
這
次
十
字
軍
萎
靡
不
振
。

阿
克
瑞
（>

？
。
）
算
是
克
復
了
，
但
哪
鷗
匯
向仍
然
倫
落
於
同
教
人
手
中
。

    

第
四
次
十
字
軍
（
一
二0
二
■�

一
二
○
四
）
人
數
不
多
，
規
模
某
小
，
但
在
政
治
上
與
宗
教
上
的
關
係
卻

很
大
。
這
些
軍
隊
都
是
由
隊
國
北
部
眇
附
陝
（ch

a
m

p
a

，
。
）
與
防
囉
胸
（
中l

。二
）
一帶
地
方
料
集
而
成

·

亦

有
從
隙
膠
廝
來
的
。
心田時
人
以
為
要
收
復
哪
縣
蹶
際
，
必
先
征
服
隊
陂
。
於
是
卡
字
軍
與
喊
陀
廝
人
接
洽
由
海

道
載
運
而
至
埃
及
的
問
題
。
因
全
部
運
費
過
昂·

無
法
全
付
，
他
們
只
得
接
受
險
泥
廝
人
所
提
條
件·

在
他
們
出

征
的
中
途·

由
園
醫
刷
奪
取
隴
隨
（z

、
。
）
交
與
喊
陀
廝
人·

作
為
不
能
價
付
的
一部
分
運
費
的
代
價
。
他
們
果

然
依
計
而
行·

為
喊
胞
廝
人
奪
取
了
廢
肚
。
詛
料
更
大
的
試
誘
擺
在
他
們
面
前
。
前
任
廢
皇
口
附
屜
的
兒
子
啞

勒
克
修
與
十
字
軍
相
約
，
如
他
們
到
達
康
士
坦
丁
堡
能
幫
助
他
把
篡
位
為
皇
的
啞
勵
陳
曆

屜
（
一
一
九
五
�



一
二
○
三
）
廢
黜·

除
給
予
大
量
金
錢
外·

還
給
他
們g1

J

的
助
力
；
同
時
那
以
＄

Il

為
重
的
喊
泥
嘶
人
也
看
到
這
一

著
與
他
們
的
商
務
大
有
裨
益

。
西
方
人
對
晞
臘
人
的
怨
恨
心
亦
為
促
成
這
事
的
原
因

。
雖
教
宗
仰
儲
仕
■匯

（
州
皂ce

n
tl

悶
）
不
許
十
字
軍
營
謀
這
種
不
正
當
的
勾
當·

他
們
究
竟
為
利
所
動

·

接
受
了
啞
闌
院
贍
的
條

件
。
使
甌
四
降
筐
泄
被
逐
棄
位
的
事
情
容
易
作
到
；
惟
事
成
後
那
位
啞
勵
陳
階
失
信·

不
能
實
踐
前
約
。
於
是

十
字
軍
段
隱
廝
人
於
一
二
。
四
年
奪
取
了
陳
仕
匯
你
塵·

將
其
中
財
物
劫
掠
一室
。
但
他
們
將
聖
徒
遺
物
看
為

J[

；
任
何
財
寶
更
為
貴
重·

將
城
中
教
堂
內
的
遺
物
都
運
到
西
方
去
了
。
他
們
推
肚嬸
濤
嘶
王
隴
喻
陝
為
束
方
皇

帝·

將
大
部
分
柬
方
帝
國
領
土
依
封
建
制
度
分
與
西
方
武
士
管
治
。隊
暱
嘶
也
分
得
一
大
瑰
土
地·

享
有
通
商
專

利
權
；
又
在
康
仕
隨
付
區
封
立
了
一
位
陣
口
主
教
長·

將
晞
臘
教
會
置
於
教
宗
管
治
下
。
東
方
帝
國
皇
帝
雖
侷
處

偏
安
，
但
到
一
二
六
一年
方
收
復
陳
汪
阻
叮
壓
。
這
一
次
的
肚
口
勝
利
遺
禍
無
窮
。
不
但
東
方
帝
國
之
元
氣
因
以

大
損
，
一蹶
不
振·

而
且
也
大
大
助
長
了
晞
匯
與
肚
序
教
會
間
的
冤
仇
。

    

十
字
軍
運
動
中
卻
插
入
一幕
悲
劇
，
即
】
二
一
二
年
的
『
兒
童
十
字
軍
】
（C

h
ild

re

凡sC

禺Sa

分

）
，
由

隱
國
一
牧
童
名
同
限
反·

及
聽
回
斛
颺
一
童
子
名
呢
圖
壯
為
首·

召
集
數
千
兒
童
出
發
。
在
他
們
向
儀
隊
同
的
漂

泊
征
途
中
大
多
數
為
奸
人
所
乘·

販
賣
到
隊
陂
為
奴
去
了
。
以
後
還
有
幾
次
十
字
軍
的
發
動
。
在
一
二
一
八
至
一

二
二
一年
間·

有
一
次
遠
征
軍
向
隊
限
出
發
，
開
始
有
些
勝
利·

但
後
來
終
歸
失
敗
。
這
就
是
一
般
所
謂
第
五
次

十
字
軍
。
最
奇
怪
的
要
算
第
六
次
十
字
軍
（
一
二
二
八
�

一
二
二
九
）
。
那
位
思
想
自
由
的
皇
帝
騰
慰
隊
巳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梭
期

三
八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九O

匯
（
一
二
一
一一�

一
二
五0

）
早
在

一
二
一
五
年
即
已
立
誓
收
復
聖
地
，
但
幾
度
超
起
不
敢
毅
然
行
事
。
到
了

一
二
二
七
年
雖
終
於
發
動
了
，
但
不
久
又
將
已
出
發
的
人
馬
撇
同
。
他
似
乎
是
因
為
真
正
有
病
的
綠
故
，
但
教
宗

貴
鉤
利
九
世
（
一
二
二
七
�

一
二
四
一
）
不
察
，
以
為
他
是
臨
陣
退
縮
，
和
對
他
有
別
的
仇
怨

遂
終
他
革
除

教
籍
。
雖
然
如
此
，
腓
勒
德
力
在
一
二
二
八
年
中
仍
依
照
原
定
計
劃
進
兵

，
翌
年
與
埃
及
的
同
教
國
王
成
立
協

定
，
佔
領
了
耶
路
撒
冷
，
伯
利
恆
與
拿
撒
勒
，
又
打
通
了

一
條
通
至
海
濱
的
途
徑
。
這
樣
耶
路
撒
冷
又
為
基
督
教

所
收
復
－
直
到
一
二
四
四
年
永
遠
淪
陷
。
自
此
以
後
十
字
軍
精
神
漸
至
日
暮
途
窮
，
雖
有
法
王
路
易
九
世
聖
路
易

（
一
二
二
︷/\

�

一
二
七
○
）
在
一
二
四
八
至

一
二
五
○
年
中
發
動
過
一
次
遠
征
軍
攻
打
埃
及·

但
是
慘
敗
了
，

路
易
首
先
為
敵
所
擒
，
後
又
於

一
二
七
○
年
突
尼
斯
（
田11

n
is

）
一
役
中
，
喪
失
了
他
的
性
命

。
最
後
一
次
十
字

軍
為
愛
德
華
親
王
�

即
以
後
作
英
王
的
愛
德
華
一
世
（Ed

w
a

rd
H

一
二
七
二
�

一
三
○
七
）
�

於
一
二
七

一
與
一
一（七
二
年
中
所
發
動
。
一
二
九
一年
，
巴
勒
斯
丁
的
拉
丁
王
國
不
復
存
在

。
十
字
軍
運
動
至
此
全
部
告

終
，
但
一
般
輿
情
對
十
字
軍
運
動
猶
有
餘
勇
可
鼓
，
在
以
後
將
近
兩
個
世
紀
中
，
人
們
還
在
不
時
談
論
如
何
發
動

新
的
遠
征
軍
。

    

就
他
們
所
要
達
到
的
目
的
來
看
，
十
字
軍
整
個
運
動
可
謂
失
敗
，
他
們
並
沒
有
永
久
的
把
聖
地
收
復
。
甚
至

不
能
阻
止
同
教
的
前
進
。
他
們
的
生
命
財
產
損
失
重
大
。
他
們
的
宗
旨
雖
正
大·

動
機
雖
敬
虔
，
可
是
他
們
在
行

為h

可
指
貴
之
處
甚
多
：
彼
此
紛
爭
猜
忌·

時
生
不
正
當
的
野
心
，
個
人
道
德
標
準
更
卑
不
足
道
。
雖
然
如
此
，



假
如
我
們
把
問
接
由
他
們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仔
細
研
究
，
那
末
，
我
們
對
於
他
們
的
評
估
也
許
不
同
了
。
文
化
是
由

各
種
複
雜
的
因
素
結
合
而
生
的
結
果
，
所
以
很
難
把
它
精
確
的
價
值
追
溯
到
單
獨
的
原
因
上
去
。
假
使
沒
有
十
字

軍
運
動
興
起·

也
許
在
這
時
期
中
贓
國
文
化
仍
然
是
要
進
步
的
。
但
經
過
了
＋
字
軍
運
動
扶·

隊
團
文
化
所
起
的

變
化
是
如
此
的
偉
大
驚
人
，
令
人
不
得
不
承
認
十
字
軍
是
其
中
最
大
的
一
個
原
因
。

    
十
字
軍
促
進
了
商
業
的
發
達·

使
儀
沃
同
北
部
諸
城
市·

橫
度
阿
庸
陣
廝
山
脈
的
通
商
大
道·

直
到
萊
因
河

流域1
帶
地方·

均極為
繁
榮O

當
時各國
諸侯
土地財
產因＋
字軍
運動
而損
失殆
盡
，於是1

種新副
引

洽
勢
力
起
而
代
之
，
即
城
市
勢
力
�

『
平
民
階
級
』
（th

ird
 

e
st

發

）�

這
種
勢
力
大
為
增
強
，
尤
以
在

隱
回
為
甚
。
西
方
世
界
之
思
想
見
識
因
著
＋
字
軍
運
動
大
見
進
步
。
千
千
萬
萬
在
坐
井
觀
天
，
蠢
如
鹿
豕
中
長
大

的
人
，
因
為
加
入
十
字
軍
，
一
日
一與
東
方
古
代
文
明
與
宏
都
麗
市
發
生
了
接
觸
，
各
處
地
方
的
人
都
在
思
想
上
醒

悟
起
來
了
。
這
時
期
促
進
了
中
世
紀
最
高
神
學
�

經
院
哲
學
的
發
展
。
在
這
時
期
中
，
教
會
內
外
發
生
了
許
多

平
民
宗
教
大
運
動
。
大
學
也
是
在
這
時
期
中
發
展
起
來
的
。
近
代
白
話
文
學
也
在
這
時
期
中
開
始
盛
行
。
在
這
時

期
中
，
在
陝
國
北
方
興
起
了
一
種
建
築
術·

即
通
常
誤
稱
為
時
時
（
。oth

i

。
）
式
建
築
者·

可
謂
名
噪
一
時
。
拿

十
字
軍
興
時
期
之
陣
國
比
較
以
前
許
多
世
紀·
其
間
光
暗
之
懸
殊·

誠
不
可
同
日
語
。
即
令
說
歐
洲
在
這
時
期
中

所
得
到
的
進
步
，
十
字
軍
僅
係
原
因
之
一
，
然
而
他
們
所
付
的
代
價
也
是
值
得
的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一一九
一



口
颼d

)#
g

下
，
一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第

二
段

新
興
的
宗
教
運
動

當
第

一
次
十
字
軍
興
時
代
，
歐
洲
一
般
宗
教
情
緒
殊
形
熱
烈
，
由
此
種
情
緒
化
為
出
世
田
－想
，
禁
慾
主
義
，

及
神
祕
的
虔
敬
。修
道
生
活
極
為
人
所
重
視
。

職
界
的
觀
念
，
常
視
他
們
為
「
俗
人
」
，

對
西
門
主
義
與
尼
哥
拉
主
義
的
長
期
攻
擊
，
引
起
人
們
輕
視
普
通
聖

對
修
道
士
卻
很
表
同
情

已
末
落

。
他
的
成
就
，
反
造
成
他
奢
華
生
活
。
新
宗
教
會
社
的
興
起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要
算
船
廝
時
帥

么
。
）
修
道
會
�

這
個
團
體
在
十
二
世
紀
中·

正
如
陳
侶
陣
在
十
一
世
紀
中
一樣
，

  

這
關
廝
時
舢
修
道
會
也
像
院
隅
泥
一樣
由
砝
回
人
創
始

狄
克
派
的
修
道
士
名
若
伯
特
（Ro

b
e

沐
）
者
，
因
感
當
時
一

不
遠
的
西
特
俄
（G

ite
a

U
X

）
地
方
創
設
了
一
所
紀
律
嚴
明
的
修
道
院
，
時
在
一
○
九
八
年

辦
的
主
旨
，
原
為
養
成

一
種
強
毅
捨
己
的
生
活
，
所
以
它
的
院
舍
、
用
具

式
。
修
道
士
日
常
飲
食
衣
著
均
極
簡
單
樸
素
，
盡
克
己
之
能
事
。

己
訓
練
上
遠
非
一般
休
胞
厭
院
派
修
道
士
所
可
及
。

？
以
為
真
能
代
表
宗
教
理
想

。
蒙
提
爾
（膩
。牌
二
、
）
修
道
院
中
有
一
位
屬
休
泥

般
修
道
生
活
的
精
神
腐
化
，
遂
於
離
鷗
陌
（D

織
。p)

、
以
至
禮
拜
堂
設
備
均
採
最
質
樸
的
形

這
個
修
道
院
採
用
休
泥
厭
陳
派
規
條
，
但
在
克

該
院
第
二
任
院
長
為
陝
回
人
，

一
一
○
九
�

一
一
三
四
）
，
他
接
任
後
，

一
五
年
時
，
成
立
了
四
所
分
院
。
自
此
以
很

西
特
俄
修
道
院
的
聲
譽
日
噪

，
它
的
進
步
一
日
千
里

三
九
二克

呂
尼
的
勢
力

均
名
震
一
時
。

。
西
特
俄
修
道
院
創

名
凜
閱
貽
隴
你
（ste

咨
合

，
名
震
遐
邇
。
在
他
領
導
之

普
遍
於
西
方
各
國

C
ia

te
r

。

。
到
了
一
一



三O

年
，
屬
西
特
俄
－
派
的
修
道
寺
院
增
至
三
十
所
；
一
一
六
八
年
增
至
二
百
八
十
八
所
，
一世
紀
後
增
對
六
百

七
十
一所
。
所
有
修
道
分
院
均
受
盾
時
峨
總
院
院
長
統
冶·

每
年
開
會
議
一
次·

由
各
分
院
院
長
出
席·

共
商
工

作
進
行
。
他
們
的
工
作
以
耕
種
為
重
，對
教
導
與
牧
養
的
事lll］
較
少
注
意
。
他
們
所
懷
的
理
想
在
於
逃
避
世
界
，

沉
田－默
想
，
摹
仿
『
使
徒
貧
乏
』
。

    
帥
廝
時
舢
修
道
會
最
初
的
成
功·

多
歸
功
於
陸
澤

（
中e

？
、a

．
一○
九
○
�

一
一
五
三
）
的
影
晌
。
怕

氏
在
當
代
宗
教
界
影
晌
力
空
前
偉
大·

至
今
都
承
認
他
為
中
世
聖
徒
領
袖
之
一
。
他
出
身
於
武
士
名
門
，
生
於
隄

仲
附
近
之
封
騰
（
悶d

中
霤i

結S
)

，
從
他
母
親
天
性
中
稟
賦
了
一
種
極
其
深
沉
熱
切
的
宗
教
性
。
約
在
一
二

二
年

時
，
他
投
身
於
西
特
俄
修
道
院
修
道
，
同
時
隨
他
入
該
院
的
共
三
十
人
。
他
們
都
受
他
感
化
而
決
志
修
道
。
一
一

一
五
年·

他
由
該
院
出
來·
自
建
一鯉
隴
陽
陷
隱
院
於
院
慚
厲
地
方·

自
任
院
長·

鞠
躬
盡
瘁
，
許
多
教
會
顯

職
均
拒
不
受
，直
至
與
世
長
辭
。
伯
爾
拿
將
身
心
完
全
獻
給
主
上
帝
，
以
基
督
的
愛
為
人
生
最
大
動
機
，
他
一
生
雖

備
盡
刻
苦
修
道
之
能
事
，
博
得
路
德
與
加
爾
文
滿
心
欽
敬
，
以
之
為
福
音
精
神
之
純
正
表
示
。
在
神
祕
中
默
想
基

督
，
為
伯
爾
拿
生
活
中
最
高
的
靈
性
喜
樂
。
這
種
靈
性
修
養
不
但
鑄
成
了
他
自
己
敬
虔
生
活
的
模
型
，
當
代
一
般

靈
性
生
活
大
都
以
這
種
生
活
模
型
的
高
尚
表
現
為
法
則
。
舶
喃
障
的
道
德
力·

品
格
的
完
整
，
足
以
增
強
人
們
對

他
的
敬
仰
。

    

以
伯
爾
拿
的
雄
才
偉
略
，
他
的
一
生
活
動
自
不
能
囿
於
修
道
院
之
一
隅
。
就
他
的
講
道
天
才
而
論
，
不
但
可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梭
期

三
九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九
四

稱
當
代
第
一
流
宣
教
師
，
即
躋
身
於
教
會
各
時
代
中
最
大
宣
教
師
之
列
，
亦
當
之
無
愧
。
聽
他
講
道
的
人
，
無
論

屬
何
社
會
階
級
，
均
大
受
感
動
。
他
交
游
極
廣
，
無
數
人
與
他
通
訊
，
討
論
當
代
教
會
重
大
問
題
。
當
時
教
會
以

他
為
首
屈

一
指
的
名
人
，
各
種
重
大
會
議
，
爭
相
特
約
他
出
席
，
處
理
各
種
重
大
問
題
，
所
以
他
旅
行
很
廣
。

最
著
名
的
是
一
一
三
○
年
調
解
紅
衣
然
教
院
，
所
同
時
並
選
相
持
不
下
的
兩
位
教
宗
之
爭
：

一為
仰
儲
陸
匕

世
（
工n
戶oce

n
t

悶
一
一
三
○
�

一
一
四
三
）
；
一
為
亞
那
克
列
徒
二
世
（An

a
cle

tu
S

鬨

一
】
三
○
�

】
一

三
八
）
。
第
二
次
十
字
軍
雖
全
歸
失
敗
，
但
伯
爾
拿
實
為
十
字
軍
運
動
然
動
人
物

，
前
文
已
敘
述
過
（
參
第
三

八
七
頁
）
。
他
對
教
宗
權
位
的
影
晌
力
也
著
實
不
小
，
只
要
看
尤
金
三
世
（團g

e
n

e
 

工HH

一
一
四
五
�

二

五

三
）
當
選
為
教
宗
一
事
便
可
見
一
斑
，
因
為
尤
金
從
前
也
在
克
勒
窩
修
道
，
不
過
作
了
教
宗
後
，
他
所
行
的
事
有

許
多
不
為
伯
爾
拿
所
贊
同
。
伯
爾
拿
最
主
要
的
著
作
田。考
之
處
（d

e
 

co
n

si

分T
a

舛10

戶e

註
一
）
論
教
會
而
批

評
教
宗
的
政
治
野
心
，
是
針
對
尤
金
而
作
的
。
伯
爾
拿
意
志
力
極
強
，
以
正
統
自
命
‘
他
能
使
別
人
屈
服
，
接
受

他
的
主
張
，
他
對
敵
對
的
人
不
假
寬
恕
，
例
如
他
促
使

一
一
四
○
年
在
森
斯
（S

。斗s

）
所
開
的
會
議
定
亞
伯
拉
德

(
A

b
e

la
rd

）
的
罪
（
參
第
四
二
○
頁
）
，
且
得
教
宗
批
准

。
一
一
四
五
年
伯
爾
拿
往
法
國
南
部
向
該
地
異
端

派
傳
道
，
一
時
頗
見
成
效
。
他
死
於
一
一
五
三
年
。
伯
爾
拿
一
生
為
人
，
生
前
最
負
盛
名
，
死
後
備
受
一界
榮
，
歷

數
當
代
人
物
，
實
難
有
駕
乎
其
上
者
。

  

說
來
很
奇
怪
，帕
隨
除
一生
所
揭
瞋
的
禁
慾
與
出
世
恩
想
，表
為
他
的
極
端
反
對
者
補
情
啞
的
啞
倆
懦
鶸



(

＞
。l

斗
床
甲e

s

江
二
？
一
二

五
五
》听
表
彰
。
陌
瀟
除
雖
立
志
謹
遵
『
使
徒
貧
乏
』
，
終
身
不
渝
，
可
是
他

對
於
當
時
教
會
之
教
權
階
級
組
織
並
不
大
反
對
，
對
於
教
會
所
把
持
的
屬
世
權
柄
也
不
仇
視
。
啞
喃
儲
鵑B

lJ

大
不

然
。
亞
氏
生
於
布
里
西
亞
，
乃
法
國
當
代
一
位
學
者
，
在
本
鄉
受
了
聖
職
。
他
為
人
極
端
嚴
肅
，
以
為
身
受
聖
職

的
人·

當
將
一切
財
產
及
屬
世
權
利
放
棄
。
只
有
如
此
方
能
作
基
督
真
正
門
徒
。
在
即
闕
斤
屜
與
臣
郎
境
同
陡

戶
屜
互
爭
教
宗
職
位
時
，
他
在
佈
匣
哂
隘
聲
名
很
大·

但
後
來
卻
因
故
不
得
不
避
難
到
砝
國
去·

在
那
裹
他
與
啞

伯
拉
德
結
成
為
莫
逆
，
當
伯
爾
拿
主
使
森
斯
會
議
咒
詛
亞
伯
拉
德
時
，
亞
爾
諾
得
亦
同
被
定
罪
（
一
一
四
○
）
。

伯
爾
拿
又
慫
恿
法
國
教
會
驅
逐
亞
爾
諾
得
。
一
一
四
三
年
羅
馬
貴
族
將
教
宗
政
權
推
翻
，
成
立
一
種
好
像
古
代
參

議
院
的
制
度
。
於
是
亞
爾
諾
得
往
羅
馬
去
了
。
他
雖
善
於
宣
傳
『
使
徒
貧
乏
』
，
卻
不
是
個
政
治
領
袖
。
一
一
四

五
年
區
險
口
泄
恢
復
了
啞
圃
儲
鵑
的
教
籍·

一
一
四
七
年
啞
康
儲
鵑
反
與
囉
馮
人
結
合·

將
比
險
逐
出
囉
馮
城
。

此
後
亞
爾
諾
得
在
羅
馬
聲
勢
日
大
，
直
到
哈
德
良
四
世
（H

a
d

ri

鄙

工＜
一
一
五
四
�

一
一
五
九
）
為
教
宗
�

以
漢
回
人
作
教
宗
的
僅
貽
隱
浪
一人·
貽
隱
限
於
一
一五
五
年
下
令·

強
使
囉
隅
人
將
啞
喃
儲
鵑
驅
逐·

以
禁
止

全
城
舉
行
宗
教
儀
式
相
威
脅
；
且
與
德
皇
腓
勒
德
力
巴
爾
巴
若
沙
（
勿re

分
亂
斗
口arb

a
ro

S
S

a二

五
二
�

一
一

九
○
）
講
定
條
件
，
假
如
他
能
將
亞
爾
諾
得
除
滅
，
教
宗
將
為
他
行
皇
帝
加
冕
禮
。
一
一
五
五
年
亞
爾
諾
得
果
然

被
定
絞
罪
而
死
，
屍
體
被
焚
。
亞
爾
諾
得
雖
被
定
為
傳
講
異
端
的
罪
，
但
罪
案
模
稜
，
缺
少
實
證
。
亞
爾
諾
得
極

力
攻
擊
當
時
教
會
享
用
財
富
及
屬
世
權
利
，
實
為
其
招
尤
的
緣
因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三
九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九
六

    

十
二
世
紀
初
，
陝
國
南
部
有
一
位
傳
道
人
，
其
言
論
田）想
較
啞
庸
儲
鵑
尤
為
激
烈
�

他
就
是
飾
陣
賦
的
險

得
（Pe

te
r

 
o

f
 

B
rU

ys)

，
其
籍
貫
與
幼
年
生
活
已
無
可
考
。
他
抱
嚴
格
的
禁
慾
主
義
，
又
反
對
嬰
兒
受
洗
，
任

何
形
式
的
聖
餐
禮
和
一
切
宗
教
儀
節
，
連
禮
拜
堂
建
築
他
也
不
贊
成
，
他
蕞
至
不
贊
成
用
十
字
架
。
在
他
看
來
，

基
督
既
在
十
字
架
上
雙
苦
，
十
字
架
是
該
被
咒
詛
之
物
，
怎
能
對
它
示
敬
呢
？
他
對
為
死
人
禱
告
極
力
反
對
。
大

約
在
一
一
三
○
與
一
一
三
五
年
間
，
於
今
已
無
可
考
的
日
期
中
，
他
把
聖
肢
勵

（
卯·

。ille

。
）
所
有
的
十
字
架

焚
燒·

惹
起
覃
眾
把
他
燒
死
。
又
有
一
人
雖
號
稱
陂
鵑
的
門
人·

但
他
卻
難
血
廢
囀
相
提
並
論·

他
就
是
略
嗓
人

的
哼
剛
（
于e

yo
f

州au
s

憚
卹。
）
。
他
從
前
曾
作
過
休
泥
厭
陳
派
修
道
士·

自
一
一
○
一
年
起
至
其
死
於
一
一

四
五
年
止
，
他
在
法
國
西
部
，特
別
是
在
法
國
南
部
傳
道
，
信
從
他
的
大
有
其
人
。
他
是
個
宣
傳
公
義
，
克
制
肉

慾
的
人
，
他
的
主
張
與
古
代
多
納
徒
派
相
同
，
絕
對
否
認
那
些
行
為
不
端
的
神
甫
們
所
施
行
的
聖
禮
為
有
效
。
但

他
試
驗
行
為
之
是
否
合
格
，
是
依
禁
慾
生
活
與
「
使
徒
貧
乏
」
為
標
準
。
他
用
這
個
標
準
來
定
那
些
富
有
財
產
，

追
求
權
位
的
聖
職
界
的
罪
，
人
稱
亞
爾
諾
得·

彼
得
與
亨
利
三
人
為
改
教
以
前
的
抗
議
派
。
其
實
是
一
種
誤
解
。

他
們
對
於
得
救
的
概
念
純
然
是
屬
乎
中
世
紀
的
。
他
們
對
聖
職
生
活
的
屬
世
方
面
作
激
烈
的
批
評
，
其
實
這
種
生

活
當
時
是
普
遍
流
行
的
，
且
在
伯
爾
拿
的
生
活
與
教
訓
中
由
保
守
方
面
表
現
出
來
，

r

註
一
】·

‧該
書
已
譯
中
文
，
見
巾
世
紀
靈
修
文
學
選
集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
部
第
十
六
懸
）
一
�
一
三
七
頁
。



第

三
段

反
教
會
派·

迦
他
利
派
與
瓦
勒
度
派·

異
端
裁
判
所

    

囉
馮
帝
國
晚
期
中
的
摩
尼
隊J

嘍
嚎
陸
作
過
這
個
教
門
的
信
徒
（參
第
一
七
四
頁
與
二
八
二
頁
）�

似

一予
在
西
方
並
沒
有
全
然
消
沒
。
後
因
東
方
皇
帝
將
除
雕
派
與
陂
洛
陳
國
派
（參
第
三
七
四
�

三
七
五
頁
》從
陳
咖

剛
啞
逐
出
，使
之
傳
入
西
方
，又
因
＋
字
軍
興·

東
西
兩
方
發
生
新
的
接
觸·

於
是
潛
伏
於
西
方
的
摩
泥
廠
便
死
灰

復
燃·
結
果
產
生
了
一
種
新
的
摩
泥
廠·

其
教
徒
稱
為
恤
隱
同
乃ca

斤
？i)

�

『
清
潔
』
之
意
�

或
名
啞
勵

甌
限
廝
派
（>ld

ig
e

n

＂
魯·

油
啞
闌
阮
（>ld

i

）
得
名
，隨
勵
沘
是
該
派
信
徒
在
賬
廟
南
部
主
要
根
據
地
之
一
。

該
教
派
的
興
起
，
有
如
十
字
軍
，
乃
受
禁
慾
思
想
與
宗
教
狂
熱
的
衝
動
，
他
們
的
活
動
力
是
很
大
的
。
他
們
雖
散

佈
歐
國
各
地
，
但
主
要
的
區
域
為
砝
回
南
部
，隊
休
剛
北
部·

與
晒
陝
呀
北
部
。帕
喃
障
曾
往
砝
圓
南
部
向
該
派

教
徒
傳
道
，
想
引
領
他
們
歸
正
，
卻
未
成
功
。
第
二
次
十
字
軍
慘
敗
後
所
造
成
的
教
會
情
形
（
參
第
三
八
七
頁
）

該
派
人
對
教
會
的
批
評
極
易
得
人
的
同
情

，
他
們
的
勢
力
發
展
頗
速

，
人
數
倍
增
。
一
一六
七
年

，
他
們
已

能
召
開
一
次
賈
大
代
表
性
的
會
議
於
土
魯
斯
（To

u
lo

u
se

）附
近
聖
腓
力
斯
得
加
拉
曼
（"

．
鬥eliX

分ca
ra

m

露
）

堂
中
。
在
那
世
紀
將
終
時
，
他
們
已
得
法
國
南
部
大
部
分
居
民
的
擁
護
，
連
那
一
帶
地
方
的
王
公
也
保
護
他
們
。

在
陸
鬧
北
部
他
們
的
人
數
也
很
多
。
一
二
二
八
年·

單
在
哪
龐
喊
匯
一
地
的
陣
陋
岡
派
信
徒
，
幾
佔
全
部
居
民

-

）分
之
一
。
一
二
○
○
年
，
他
們
的
勢
力
已
成
羅
馬
教
會
最
大
的
威
脅
。
當
代
禁
慾
思
想
在
這
運
動
中
得
了
充
分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
一九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三
九
八

的
發
揮
，
它
完
全
廢
棄
教
職
與
教
權
，
以
期
完
全
實
行
它
對
當
時
教
會
所
享
財
富
與
權
勢
所
下
評
論
。

    

隧
隴
同
教
派
也
像
古
代
陸
泥
廠
派
一樣
主
張
二
元
論
。
陂
洛
隊
同
派
與
隊
隊
岡
多
數
陋
隨
同
派
均
信
善
神
有

二
子
：
一為
贓
隨
陀
（sa

t

露
江
）
；
一為
區
厝
�

嘛
贓
隨
為
長
子·

因
為
背
叛
上
帝
，成
為
惡
勢
力
的
首
領
。

琺
回
的
恤
隴
同
派
也
大
概
相
信
有
兩
個
永
遠
相
對
的
權
勢
：
一為
善
；
一
為
惡
。
這
教
派
中
人
一致
承
認
這
有
形

世
界
乃
由
惡
勢
力
所
造
成
，
在
這
世
界
中
，
那
從
善
神
世
界
被
擄
來
的
靈
魂
，
被
綑
鎖
在
圍
圄
中
。
最
大
的
罪

�

亞
當
夏
娃
的
原
罪
�

在
人
類
後
嗣
中
繁
殖
－
靈
魂
的
監
獄
也
因
而
增
多
。
得
救
在
乎
悔
改·

實
行
禁
慾
，

受
『
安
慰
必
禮
，
這
種
聖
禮
，有
如
教
會
的
洗
禮
，
能
赦
人
罪
，
救
人
進
入
善
神
國
。
舉
行
這
聖
禮
乃
由
一
位
受

過
這
禮
的
人
按
手
，
然
後
又
將
約
翰
一啗
一晉
放
在
受
禮
者
的
頭
上

。
這
便
是
真
正
的
使
徒
統
緒

。
一
個
領
受
了
這

〔
安
慰
』
禮
的
人
稱
為
馴
全
徒
』
（Pe

以ectu
s

)

，
是n

已
成
完
全
」
的
意
田）
；
但
恐
他
失
掉
這
恩
典
，
他
必
須

以
後
避
免
嫁
娶
，
不
起
誓
，
不
當
兵
打
仗
，
不
營
私
產
，
不
喫
肉
，
不
喝
奶
，
不
喫
蛋

因
為
這
些
東
西
都
是
生

殖
的
罪
的
結
果
。
所
謂
『
全
徒
』
，
在
法
國
稱
善
人
（B

。丰

h
o

m
m

e
s

）
便
是
迦
他
利
派
的
聖
職
界
，
在
他
們
當

中
好
像
還
有
主
教
階
級
，
甚
至
還
有

一
位
『
教
宗
』
，
但
其
權
位
等
級
究
竟
如
何
，
今
已
無
可
考
。
為
便
於
生
活

起
見
，
他
們
以
為
一
般
『
信
徒
』
可
以
嫁
娶
，
置
產
，
享
受
今
世
富
貴
！
連
在
形
式
上
加
入
羅
馬
教
會
也
是
可
以

的
，
貝
要
他
們
在
臨
終
前
領
受
啊
安
慰
』
禮
，
便
可
得
救

。
至
於
那
些
未
受
安
慰
禮
即
已
去
世
的
人

，
照
大
多

數
陋
她
刷
派
的
意
見
，
要
再
投
生
為
人·

甚
至
投
生
成
其
他
動
物
，
直
到
最
後
得
救
。
這
樣
說
來
，
其
『
信
徒b



封
於
教
理
似
未
完
全
孰
一習
。

迦
他
利
派
知
道
＄

[1

何
利
用
舉
經
，
他
們
翻
譯
聖
經
，
出
以
為
他
們
所
溝
的
是
以
舉
經
為
根
據
。
他
們
當
中
有

些
人
拒
絕
飛
部
舊
約

菩
砷

。

，
以
為
是
從
亞
一勢
力
來
的

既
然
几
是
物
質
的
束
西
都
是
惡
的

不
承
認
十
字
架
。
聖
祕
中
既
然
有
物
質

質
去
裝
飾
它

，

特
別
注
重
約
翰
惱
音

徒

』

，

文
禱
告

他
們
都
以
為
是
侮
辱
畢
薔
的
卜
帝

因
為
這
是
聖
徑
中
最
屬
盡
的
一
部
書
；
讀
繩
後
講
道

以
他
們
為
住
在
樂
靈
裘
面
的
人

。
在
許
多
地
方
每
月
舉
行
會
餐
一
次

必
能
在
其
中
發
現
許
多
極
有
趣
味
的
古
代
基
仔
教
儀
式
禮
節

偶
全
徒b

男
女
都
有
，
都
是
些
行
為
正
直

人
生
哄
許
多
人
受
了
感
動
加
入
這
個
教
門

瓦
勒
度
派
（
荊a

l

斗e

戶se

。
）
則
異
於
迦
利
他
派

處
狀
柑
法

也
許
他
們
不
致
典
教
侖
分
離
。

計z

。r
 

W
a

l

斗o

）·

第
五
期

中
世

但
也
有
些
人
仍
然
接
受
鐘
蝙
及
先
知
書
。

基
督
在
世
便
不
能
有
實
在
的
身
體

所
以
也
是
惡
的

『
全
徒
』
接
受
讚
揚
後
，

，
將
所
喫
的
餅
祝
聖

努
力
修
德
敦
口lj1[

，
尤
以
平
民
為
數
特
多

雊
非
由
於
仇
視
教
會
而
創
始
一
種
運
動

一
一
匕
六
任

因
為
聽
見

一
位
沿
壯
詩
人

他
們
相
信
新
約
出
自

，
也
沒
有
實
在
死
過
。

用
惡
勢
力
所
創
造
的
物
質
去
建
築
禮
拜
堂

派
在
舉
行
崇
拜
時
，
儀
式
極
其
簡
單

便
為

『
信
徒
任
祝
福

好
像
一
種
聖
餐
禮
。

有
的
屬
乎
正
統

在
逼
迫
中
忠
勇
堅
毅

，

。
誦
讀
聖
經
，

講
道
後
啊
信
徒L

跪
下
讚
揚
『
全

在
崇
拜
時
只
用
主
禱

几
研
究
這
運
動
的
人

有
的
屬
乎
異
端
。
犬
致
說
來

百
折
不
拚
的
人

所
以
他
們

，
又
用
物

。
這
樣
的

，
假
使
脅11

1時
教
會

，
軍
昂
城
有

一
位
富
商
名
瓦
勒
得
斯
或
瓦
勒
度
（
他
么

，
細
述
中
而
勒
支
西
（S

付A
le

xi

。
）
捨
己
犧
牲
的
故
事
而
大
受

三
九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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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動
，
於
是
去
訪
問
一
位
神
學
專
家
，
『
到
上
帝
那
裹
去
，
以
何
為
最
妙
之
法b

？
這
人
拿
當
時
修
道
主
義
所
認

定
的
金
規
對
他
說
，·

唧
你
若
願
意
作
完
全
人
，
可
去
變
賣
你
所
有
的
，
分
給
窮
人
，
就
必
有
財
寶
在
天
上
；
你
還

要
來
跟
從
我
』
。
【
註
一
】
瓦
勒
得
斯
使
將
這
旬
話
按
看
字
義
實
行
了
出
來
，他
將
財
產
一
小
部
份
分
與
他
的
妻
子

及
幾
個
女
兒
之
後
，
將
餘
下
的
都
分
給
了
窮
人
。
他
決
意
要
照
基
督
吩
叫
使
徒
的
話
完
全
實
行
出
來
。
【
註
二1

他
所
穿
的
衣
是
照
基
督
所
吩
咐
的
；
人
給
他
什
麼
，他
就
喫
什
座
。
為
了
要
多
照
聖
經
行
事
，
他
購
了
一
部
新
約
譯

本
。
這
種
行
為
在
他
的
友
人
心
中
留
下
了
很
深
的
印
象
。
他
們
認
為
在
這
人
身
上
真
正
看
見
了
『
使
徒
貧
乏
』
。

一
一
七
七
年
就
有
些
人
，
男
女
都
有
，
與
他
共
同
生
活
，
於
是
他
們
組
成
一
個
小
團
體
，
更
進

一
步
的
實
行
基
督

的
盼
咐
，
四
出
勸
人
悔
改
。
他
們
自
稱
為
『
虛
心
的
人
』
。
【
註
三
】
一
一
七
九
年
，
他
們
向
第
三
次
拉
特
蘭
會

議
（
曰hird

鬥ate
r

屆

co
舅

1
1

）
請
求
准
許
傳
道
。
這
次
議
會
並
不
以
他
們
為
宣
傳
異
端
；
卻
以
他
們
為
無
知
的

平
信
徒
。
教
宗
亞
力
山
大
三
世
（
一
一
五
九
�

一
一
八
一
）
不
肯
批
准
他
們
傳
道
的
請
求
，
這
就
引
起
了
他
們

決
意
與
教
會
分
裂
的
行
動
。
根
據
我
們
對
瓦
勒
得
斯
所
知
道
其
晚
年
的
事
蹟
看
來
，
雖
難
說
他
為
人
固
執
，
但
他

似
乎
是
個
意
志
堅
決
的
人
，
他
認
為
這
樣
禁
止
他
們
傳
道
，
是
以
人
的
意
見
阻
攔
上
帝
的
旨
意
。
他
與
他
的
同
伴

依
然
繼
續
傳
道
。
因
為
他
們
違
背
教
會
的
命
令
，
遂
於
一
一
八
四
年
為
教
宗
路
求
三
世
（L

u
C

iu

。
工口
一
一
八
一

�

一
一
八
五
）
革
除
教
籍
。

    

教
宗
這
些
不
智
的
行
動
，
不
但
強
迫
了
瓦
勒
度
派
離
開
教
會
，
而
且
為
他
們
大
開
方
使
之
門
。
在
米
蘭
一
帶



地
方
有
一
些
自
稱
為
卑
微
派

（
工
奮
－

lia
ti

）
的
人
，

籍 活

。
教
宗
亞
力
山
大
三
世
禁
止
他
們
自
行
聚
會
或
講
道

。
這
些
蘭
巴
卑
微
派
有
好
些
加
入
了
瓦
勒
度
派
，
擁
護
瓦
勒
得
斯
為
他
們
的
領
袖

。
瓦
勒
度
派
由
此
聲
勢
浩

大
，
迅
速
的
養
成
了

一
些
早
期
特
性

。
在
這
些
特
性
中

，
主
要
的
要
算
一
種
原
則
，
以
聖
經
�

特
別
是
新
約

�

為
信
仰
與
生
活
的
唯
一
準
繩
。然
而
他
們
讀
聖
經
仍
完
全
用
中
世
紀
的
眼
光
。
聖
經
在
他
們
看
來
不
過
是
一
本

律
法
書
�

是
行
事
為
人
的
規
條
，
必
須

一
字
一
句
的
遵
照
著
行
。
將
許
多
經
文

一
大
段
一
大
段
的
背
誦
。
他
們

相
信
，
照
聖
經
的
教
訓
，
應
該
一對
對
的
四
出
傳
道
，
身
穿
簡
樸
的
絨
袍
，
赤
著
足
或
穿
草
鞋
，
專
靠
聽
道
人
布

施
為
生
活
，
在
禮
拜
一
，
禮
拜
三
，
禮
拜
五
各
日
禁
食
，
拒
不
宣
誓
，
戒
殺
任
何
生
物
，
除
了
主
禱
文
及
一
種
謝

飯
感
恩
文
外
，
不
用
別
的
禱
告
。
他
們
也
有
認
罪
禮
，
聚
會
舉
行
聖
餐
禮
，
封
立
同
派
中
人
擔
任
聖
職
。
他
們
認

為
為
死
人
舉
行
彌
徹
，
作
禱
告
，
是
不
合
聖
經
的
，
他
們
也
不
信
有
煉
獄
。
凡
是
品
行
不
端
的
聖
職
人
所
行
的
聖

禮
，
他
們
都
視
為
無
效
。
他
們
相
信
在
私
下
禱
告
比
在
禮
拜
堂
禱
告
更
有
效
力
。
他
們
主
張
男
女
平
信
徒
均
可
講

道
。
在
他
們
當
中
也
有
主
教
，
神
甫
，
執
事

，
在
全
部
組
織
上
還
有
一
位
首
領

。
第
一
任
首
領
為
瓦
勒
得
斯
本

人

；

徒
』

以
後
則
由
選
舉
委
任

。
除
了
組
織
內
的
人
外
，
不
久
就
有
些
同
情
他
們
的
人
被
稱
為
『
友
徒
』
，
或
『
信

，
這
些
人
在
形
式
上
仍
屬
羅
馬
教
會
，

他
們
都
是
由
下
層
階
級
集
合
而
成

，
同
度
懺
悔
苦
修
生

，
他
們
因
不
遵
教
宗
的
禁
令
，
於
一
一
八
四
年
被
革
除
教

但
這
一
派
內
部
的
人
都
是
由
這
些
人
補
充
而
成

二

八
四
年
被
革
除
教
籍
後
發
生
的
。
他
們
大
都
摹
仿
迦
他
利
派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然
而
他
們
卻
反
對
前
者
，

這
些
事
似
乎
緊
隨

他
們
很
有
理
由
的

四
○

一



            

基

督

教

合
目
史

四0

一
一

皂
命
為
與
那
一
派
大
相
逕
庭
。

    

因
某
種
意
見
不
合
，
又
因
感
覺
瓦
勒
得
祈
行
事
武
斷
、
以
致
蘭
巴
人
那
）
分
支
於
一
一一
一0

年
從
瓦
勒
吃
派

巾
分
裂
了
出
來
！

後
雖
在
一
二
一
八
年
瓦
物
得
听
死
後
曾
一
度
試
圖
合
一
，
但
未
成
功
。
一一氾
兩
派
終
於
最
後
分

裂
、
兩
下
再
無
來
往
。
加
以
那
位
才
能
出
眾
的
教
宗
印
諾
生
三
世
（
工n#

o
C

e
n

付H
H

H

一
一
九
八
�

一
二
一
六
）

於
一
二
○
八
年
發
起
組
織
一
種
大
公
教
貧
窮
運
動

！
把
阬
勵
廣
派
巾
奸
些
規
條
放
在
教
會
嚴
格
管
理
下
實
行
出

來

於
是
許
多
人
同
到
了
教
會
去
。
不
過
瓦
勒
度
派
的
聲
勢
依
然
日
見
推
廣

。
除
了
這
派
的
發
祥
地
以
外

，
在

西
斑
牙
北
部
�
在
奧
地
利
和
德
意
志
各
國
都
有
這
一
派
人

。
但
後
因
遭
壓
迫

，
不
得
不
將
中
心
區
移
到
上
倫

（
曰uri

仰
）
西
南
的
阿
爾
卑
斯
（>

l

絮

）
山
谷
一
帶
。
直
到
今
日
他
們
還
是
散
居
於
這
一
帶
地
方
。
當
改
教
運
動

興
起
時
，
他
們
最
先
宣
告
晌
應
－
且
完
全
歸
入
於
更
正
教
。
在
現
代
信
仰
自
由
的
原
則
下
，
他
們
能
在
義
大
利
許

多
地
方
工
作
，
頗
有
成
績
。
他
們
的
歷
史
是
一
部
可
歌
可
泣
、
英
勇
、
忍
受
逼
迫
的
歷
史l

最
堪
敬
佩
的
歷
史

�

在
中
世
紀
各
派
中
他
們
在
今
日
可
謂
碩
果
僅
仔
？
雖
他
們
原
有
的
理
想
和
方
法
已
經
修
正
了
許
多
。

    

士
江
世
紀
初
年
，
儸
阮
教
會
在
隱
國
南
部·

隊
欣
同
北
部
及
廈
際
驗
部
均
極
紛
亂
；
以
宣
教
工
作
去
感
化

迦
他
利
派
和
瓦
勒
度
派
，
使
其
歸
正
的
努
力
，
大
都
徒
勞
無
功
，
於
是
覺
得
有
動
用
嚴
厲
方
法
的
必
要
。
遠
在
一

一
八
一年
教
宗
陋
防
汕
仕
廉
即
已
令
組
織
一
支
十
字
軍
去
征
服
鼯
臍
肢
（
口ezie

rs

）
的
子
爵
，
因
為
他
袒
護

迦
他
利
派
，
不
過
這
次
的
征
服
收
效
極
微
。
在
印
諾
生
三
世
（
一
一
九
八
�

一
二
一
六
）
為
教
宗
時
，
風
潮
異



發
。
宣
教
努
力
既
失
效
用

教
宗
使
臣
卞
斯
秦
諾
的
彼
得
（Pe

h
e

、
無C

a
ste

l

。au

）
又
於
一
二
○
八
年
被
殺
害
，

騰
楚
印
諾
生
大
發
雷
霆
，
發
動
十
字
軍
征
討
法
國
南
部
的
異
端
派
。
教
宗
這
一
動
作
頗
得
法
國
國
王
的
贊
許
，
因

為
那
一
帶
的
王
公
貴
族
很
多
跋
扈
不
馴
，
不
服
國
王
調
度
。
教
宗
與
國
王
聯
合
一
致
，
造
成
為
時
二
十
年
（
一
二

為
九
�

一
二
二
九
）
的
毀
滅
性
戰
爭
－
使
法
國
南
部
王
公
勢
力
瓦
解
，
城
邑
荒
廢
。
各
地
迦
他
利
派
勢
力
不
是

文
狗
削
弱
，
即
是
被
迫
加
入
教
會
，
以
至
於
全
部
消
沒
。

    

戰
爭
結
束
後
，
一
一一二
九
年
在
土
魯
斯
開
了
一
次
重
耍
會
議

。
因
為
迦
他
利
派
與
瓦
勒
度
派
都
很
善
用
聖

。
，於
是
這
次
會
議
決
議
，除
了
計
綸
及
但
翩派
瀟
厝
（dre

亂
眉
）
中
所
有
經
文
外
，杜軍止
任
何
平
信
徒
購
置

翅
機
，
一
切
聖
經
譯
本
尤
在
禁
止
之
列
。
這
個
禁
令
雖
只
限
於
一
隅
，
但
後
來
在
西
斑
牙
以
及
別
處
均
因
同
類
原

因
發
生
同
樣
禁
令
。
然
而
普
遍
禁
止
平
信
徒
讀
聖
繩
的
事
，
在
中
世
紀
尚
未
發
生
。

    

降
嚕
廝
會
議
第
二
件
重
要
性
的
行
動·

就
是
異
端
裁
判
所
（
日qu

isiti

。憐
）
開
始
組
成
。
中
世
紀
早
期
，
對

幼
何
刑
罰
異
端
派
的
問
題
尚
未
得
到
解
決
。
以
前
講
異
端
的
人
為
官
府
或
為
聖
職
，
或
為
草
眾
置
諸
死
地
，
大
半

是
用
火
燒
死
，
此
類
事
例
不
勝
枚
舉
，
但
教
會
高
級
領
袖
並
不
贊
成
這
種
辦
法
。
中
世
紀
後
期
的
羅
馬
皇
帝
以
死

刊
恫
嚇
摩
陀
廠
徒·

被
以
恤
隱
同
派
與
睡
泥
厭
為
同
一·

故
這
種
處
以
死
刑
的
規
定
便
為
雕
厲
律
法
所
認
可
。
一

（九
七
年
啞
肚
岡

（>ra
g

。。
）
的
皺
隨
匕他
下
令
，
將
異
端
派
用
火
焚
死
。
教
皇
回
陸
陸
隨
認
異
端
為
叛
遊

上
帝
，
所
以
罪
比
背
叛
國
王
更
大

。
不
過
審
判
異
端
的
方
法
尚
未
決
定

。
這
決
定
乃
是
土
魯
斯
會
議
的
一
個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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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采
。
審
判
工
作
到
教
皇
潰
仰
同
恤
泄
時
更
加
周
密
。
他
委
任
些
侈
沬
陀
盾
修
道
士
充
異
端
裁
判
員
�

這
修
道
會

的
組
成
宗
旨
頗
為
複
雜
。
異
端
故
判
所
發
展
迅
速
便
成
了
一
個
極
可
怕
的
機
關
。
它
辦
理
案
件
並
不
公
開
，
原
告

姓
名
不
使
被
告
得
知
，
依
照
】
二
五
二
年
印
諾
生
四
世
所
下
的
手
諭

，
被
告
可
能
受
嚴
刑
拷
問

，
被
定
罪
的
人

家
產
充
公
，
經
濟
破
產
，
這
是
一
種
最
狠
毒
的
辦
法
，
因
為
被
沒
收
的
家
產
可
以
飽
政
府
當
局
的
私
囊
，
所
以
這

種
壓
迫
異
端
的
行
動
便
如
火
如
荼
，
否
則
，
也
許
不
會
繼
續
下
去
。
由
於
異
瑞
裁
判
所
及
別
種
較
為
公
正
的
方

法
，
使
迦
他
利
派
於
百
餘
年
後
絕
述
，
瓦
勒
度
派
亦
大
受
摧
殘
。
因
有
這
早
期
的
成
功
，
所
以
後
來
到
了
改
教
時

期
，
羅
馬
教
會
仍
沿
用
這
種
異
端
裁
判
所
的
辦
法
以
謀
對
付
。

    
t

註
一
】
：
太
一
九2

1
0

    

【
註
二
】
：
太
一○0

    

【
註
三
】
：
大
概
是
引
自
太
五3
。

            

第

四
段

多
米
尼
古
派
與
佛
蘭
西
斯
派

  

陬
隴
同
與
阮
勵
匯
兩
派
影
晌
中
世
紀
教
會
可
謂
至
深
且
鉅
。
為
求
應
付
這
兩
派
人
的
挑
釁
起
見·

當
時
教
會

中
有
熱
心
毅
力
與
他
們
相
同
，
堅
持
禁
慾
主
義
也
與
他
們
類
似
，
但
學
識
較
大
的
一
班
傳
道
人
起
而
組
成
一
種
修



道
會·

名
侈
厭
滬
活
會
，
又
有
一
派
人
抱
同
一志
願
，
決
意
在
『
使
徒
貧
乏b

中
生
活·

他
們
看
見
瓦
勒
度
派
謹

遵
基
督
遺
訓
，
將
聖
經
真
理
一
字
一
句
的
實
行
出
來
，
大
受
民
眾
推
崇
，
他
們
於
是
效
仿
實
行
，
這
一
派
人
名
佛

滿
屆
廝
派
。
中
世
紀
修
道
主
義
得
這
兩
派
提
倡
標
榜
，
可
謂
登
岑
造
極
。
在
這
個
方
面·

則
有
亞
西
西
的
佛
蘭
西

廝
（
甲
合
。豁
。f>

5
5

1

瓜
）·

他
的
虔
敬
生
活
在
中
世
紀
可
算
造
詣
最
高
和
最
富
靈
感
。

    
際
厭
陀
活
（
。o

。in

濘
）
原
籍
陸
敞
隨

（ca
stil

。
丫
的師
口
隔

（
。ala

r

。g?
)

，
生
於
一
一
七
○
年
。

在
阻
階
晒
庫
（
勿ale

。
江
。）他
是
高
材
生·

而
又
富
於
宗
教
性
的
青
年·

作
了
防
曆
倘
（05

。
？
）
教
會
的
執
事
，

這
教
會
在
臨
曆
（東
北
約
九
十
哩
。
自
一
二
○
一
年
後·

他
趙
倆
曆
鵬
卞〔教
隴
驟
隊

（>C
e

？
計
）
的
提
挨
哥

（
豐e

g
o

）
結
識
成
莫
逆
之
交
。
一
二
○
三
年
，
他
二
人
因
政
治
工
作
遍
歷
法
國
南
部
各
地
，
當
待
加
池
利
派
的

勢
力
在
這
一
帶
地
方
可
謂
盛
極
一
時
。
他
們
在
這
些
地
方
看
見
歷
跼
教
會
傳
教
鈴
備
受
民
眾
輕
侮
。
一
？）○
四
年

帥限
時
在
陽
廈
岡

（
茅
異
罵11

1
。、
）
出
席
這
些
傳
教
士
領
袖
的
倉
議
，
常
即
建
議
提
倡
徹
底
改
革
宣
教
方
略
。

他
當
時
極
力
倡
言
，
惟
有
傳
教
士
抱
克
己
犧
牲
的
決
心
，
廿
居

一」
使
徒
貧
乏

』
，
熱
心
傳
道
，
像
迦
他
利
派
的

『
全
徒

』
一
樣

，
才
能
吸
引
這
些
漂
泊
於
教
會
以
外
的
人
歸
正

。
那
些
傳
教
士
為
主
教
這
番
勸
勉
一百
詞
所
激

勵·

決
計
照
他
所
說
的
努
力
實
行
。
一
二
○
六
年·

在
隆
膳
廝
附
近
的
陪
限
隊
勵
（
勿ro

倡11
1

。
）
地
方
為
收
容

血
隱
同
派
歸
正
的
婦
女
，
建
立
了
一
所
女
修
道
院
。
營霍
坦改
革
運
動
開
始
時
，
提
挨
哥
像
是
他
們
的
領
導
者
，
但

不
久
他
要
歸
同
教
區·

於
一
二
○
︷/＼年
卒
於
任
所
。
自
此
以
後
隨
簷
化活
便
繼
承
了
這
種
工
作
責
任
。
妝
因
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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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憤
大
隨
隱
同
的
爭
戰
，
致
使
〔一迫種
工
作
大
受
打
擊
。
當
時
有
些
地
方
請
降
隴
膚

當
主
教·

他
正
好
藉
此
卸
責·

辭
謝
這
種
費
力
不
討
好
的
事
工·

可
是
他
仍
堅
持
下
去
，
不
肯
中
輟
。
他
以
使
徒
陳
廉
為
法
則
。
要
藉
傳
道
收
服

民
心
。
漸
漸
有
人
受
了
感
化
而
同
情
他
。
一
二
一
五
年
有
友
人
捐
了
一所
在
匡
階
嘶
地
方
的
房
屋
給
他
，
以
便
工

作
。
同
年
，
多
米
尼
古
上
羅
馬
觀
光
第
四
次
拉
特
蘭
會
議
，
請
求
教
宗
准
許
他
成
立
一
個
新
的
修
道
會
。
教
宗
雖

對
他
的
工
作
表
示
嘉
獎
，
但
對
他
的
請
求
卻
未
批
准
，
他
只
得
採
用
所
謂
聖
奧
古
斯
丁
派
的
修
道
規
例
。
一
二
一

六
年
，
教
宗
和
挪
留
三
世
（
一
二
一
六
�

一
二
二
七
）
，
批
准
他
另
立
一
個
修
道
會
。

    

一
二
一
七
年
，
這
新
修
道
會
的
人
數
不
多·

多
米
尼
古
即
已
決
意
差
派
人
往
遠
方
傳
道
。
為
了
影
晌
未
來
教

會
領
袖
起
見
，
他
差
遣
他
們
先
到
當
時
的
教
育
中
心
區
去
，
像
巳
廖
、
囉
隅
及
佈
囉
隱
娜
（
中
亂
。但
。
）
等
地
。

這
修
道
會
進
展
神
速
、
發
達
驚
人
。
一
二
二
○
年
，
它
在
防
匯
賂
挪
地
方
開
了
第
一次
總
議
會

。
在
這
次
議
會

上
，
因
為
佛
蘭
西
斯
會
倡
導
於
前
，
他
們
也
議
決
採
用
修
道
士
行
乞
之
法
�

連
他
們
日
用
的
飲
食
也
得
由
行
乞

得
來
。
就
在
這
次
議
會
上
，
或
者
是
在
下
一
年
所
開
的
議
會h

·

他
們
編
討
了
章
程

，
稱
為
『
傳
道
會
』
憲
章

(
o

rd
e

、
無
目re

a
ch

e
rs)

，
普
通
稱
否潔
賺
牘
居
修
道
會
憲
章
。
按
這
憲
章·

由
總
議
會
（。e

。e

。
工c

汙
購
？)

選
舉
會
長
（M

a
ste

r-g
e

中era
l

）
一
人
，
原
為
終
生
職

。
全
國
分
為
各
省
區

，
每
省
有
省
院
長

（Pro
vi

男i

斗

化rio
r

）
一
人
，
任
期
四
年
，
由
省
議
會
選
出
。
每
修
道
院
有
院
長
一
人
，
任
期
亦
為
四
年
。
總
議
會
由
會
長
，
各

省
省
院
長
及
每
省
代
表
一
人
組
幟
而
成
。
這
修
道
會
的
組
織
是
將
中
央
集
權
與
各
地
代
議
權
綜
合
為
一
。
它
設
立



男
女
修
道
院
，
可
是
女
修
道
士
並
不
出
外
傳
道
，
但
對
教
導
工
作
有
頗
大
發
展
。

    

侈
隊
泥
活
卒
於
一
二
二
一
年
。
當
他
死
時
，
這
修
道
會
已
有
六
十
處
會
所·

分
佈
於
八
個
省
區
，
即
厝
儸
田

廝
（
勿ro

v

合
。
）
、
陸
嚕
嘶
、
琺
闕
盾
、
隴
口
她
、
囉
馮
、
同
座
呀
、
陋
降
陌
和
隊
略
問
，
此
後
許
多
年
都
很
發

達
。
這
個
修
道
會
雖
注
重
學
問
，
可
是
它
也
不
放
鬆
傳
道
與
教
導
的
活
動
，
特
別
注
重
大
學
城
市
中
的
工
作
，
不

久
在
各
大
學
教
授
席
上
有
許
多
是
這
修
道
會
中
人
。
就
神
學
家
言·

有
亞
爾
伯
特
馬
格
努
斯
（斗lb

e
rtU

s
 

M
a

g
n

u
S

）
與
侈
臨
晌
陸
娜
（
州
＃0

日
驟
＞
自
汪
？
丫
，就
神
祕
派
言·

有
腫
況
貽
爾
時
（目c

州才art

）
與
陶
闌
浦
（曰au

le

、
）;

就
改
革
領
袖
言

有
匯
隊
哪
候
肚
（sa

vo

。ar

鳥
。
）
；
這
些
都
是
陳
隱
活
派
著
名
修
道
士
。
因
為
他
們
注
重
學

問·

所
以
他
們
被
聘
為
異
端
裁
判
員
�

這
種
辦
法
在
多
米
尼
占
理
想
中
是
沒
有
地
位
的
。
雖
傳
說
多
米
尼
古
是

個
異
端
裁
判
員

，
但
這
是
沒
有
根
據
的

。
他
立
志
要
學
保
羅
，
用
傳
道
方
法
得
人
。
為
求
達
到
這
目
的
，
他
和

他
的
同
工
不
惜
任
何
犧
牲
，
實
行
各
種
禁
慾
生
活
，
以
期
使
聽
道
的
人
受
感
化
。
多
米
尼
古
創
立
修
道
會
的
宗
旨

原
是
謙
卑
的
，
捨
己
的
，
平
民
化
的

只
因
他
極
力
提
高
知
識
程
度
，
致
使
修
道
會
後
來
多
少
帶
些
貴
族
式
的
色

彩
。
然
而
他
們
的
工
作
總
是
捨
己
為
人
－
好
像
瓦
勒
度
一
派
人
所
作
的
。
他
們
工
作
的
目
的
不
是
要
離
覃
索
居
，

潛
心
修
練
，
乃
是
要
為
人
服
務
，
供
應
別
人
的
需
要
。

    

際
咪
泥
防
及
侈
沬
尼
活
修
道
會
聲
望
雖
大

，
但
受
民
草
推
崇
之
熱
烈
還
不
及
佛
蘭
西
斯
修
道
會
及
該
會
領

袖
。
降
咪
泥
盾
是
個
嚴
謹
的
傳
道
人·

口叩德
純
正
的
青
年
，
以
傳
道
得
人
為
職
志·

他
之
所
以
甘
居
貧
乏
，
無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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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要
藉
此
達
到
得
人
的
目
的
，
至
誇
佛
蘭
西
斯
原
來
是
個
生
活
豪
爽
，
行
為
浪
漫
的
青
年
，
悔
改
之
後
，
甘
願
捨
棄

一
切
，
居
於
貧
乏
中
，
他
不
是
以
此
為
手
段
，
引
人
接
受
他
所
講
的
道
，
都
以
此
為
效
法
基
督
唯
一
之
道
。
庫
晒

蘸
的
佛
蘭
西
斯
不
但
是
中
世
紀
聖
徒
中
最
偉
大
的
一
位
；
而
且
因
為
他
出
於
至
誠
的
在
一
切
人
類
可
能
做
的
事
上

燾
力
摹
倣
基
督·

他
是
古
今
教
會
的
一
位
聖
徒
。

    

佛
蘭
西
斯
原
名
佐
凡
尼
拍
那
多
內
（O

工

O
v

合n
i

 
B

e

曄a

計
卹e

)

�

後
者
是
受
洗
正
式
名
號
，
前
者
是
他
的

小
名
，
但
／

J
＼
名
反
而
出
名
�

一
一八
二
年
生
於
隊
隊
圍
中
部
的
陘
盾
哂
一
位
布
商
之
家
。
他
的
父
親
是
個
專
心

商
務
的
人·

對
於
他
青
年
時
代
結
交
不
正
當
的
朋
友
，
酗
酒
作
樂
，
頗
以
為
憂
。
後
來
啞
陣
晒
民
眾
軍
起
反
抗
當

地
貴
族
，
佛
蘭
西
斯
加
入
民
眾
方
面
作
戰·

在
俱
鷗
伯
陸
（Pe

。
低
？
）
地
方
戰
敗

，
被
擄
為
囚
一年
之
久
。
然

汕
他
的
生
活
並
未
因
此
改
變
。
後
因
一次
重
病
把
他
的
品
格
向
另
一方
面
發
展
。
他
加
入
遠
征
軍
開
往
啞
補
同
啞

(

＞
唱
膩a

）
去
，
但
中
途
退
役·
其
中
原
因
無
從
得
知

他
悔
改
歸
正
的
歷
程
是
積
漸
而
成
的
。
『
我
還
在
罪
中

生
活
的
時
候
，
對
於
那
些
患
痳
瘋
的
人
望
而
生
厭
。
但
上
卻
親
自
引
領
我
到
他
們
富
中
去
，
我
對
他
們
頗
有
了
憐

憫
心
。
有
了
〔一憑種
經
驗
後
，
那
從
前
令
我
生
厭
的
心
理
，
變
成
了
甜
蜜
舒
適
的
感
覺
一
【
註
一
】
彿
噸
陋
廝
悔
改

很
，
由
他
那
更
新
了
的
性
格
中
听
發
生
出
來
的
最
初
的
一
種
反
應
，
就
是
這
種
活
像
基
督
的
憐
憫
心
。
一
次
他
上

權
馬
去
朝
拜
，
心
中
感
覺
有
上
帝
的
呼
聲
臨
到
、
哄
他
去
重
新
建
立
上
帝
的
房
屋
。
為
要
切
實
奉
行
這
個
使
命
，

他
就
回
去
把
牠
父
親
布
店
的
貨
賣
了

叩“重
建
臣
晒
晒
附
近
听
久
已
荒
圯
的
聖
陸
休
險
（
卯·

d

日
匕i

露
）
教
堂
。



沸
蘭
西
斯
的
父
親
絕
對
不
贊
成
他
這
種
損
害
商
業
的
行
為
，
便
帶
他
到
啊
教
面
前
，
要
與
他
脫
離
父
子
關
係
；
詛

料
佛
蘭
西
斯
反
而
宣
言
說
，
自
此
以
後
除
了
天
父
以
外
，
他
再
沒
有
父
親
。
這
事
大
約
發
生
於
一
二0

六
或
一
二

○
七
年
。

    
此
後
二
年
之
久
，
佛
蘭
西
听
在
亞
西
西
四
週
遊
行
，
扶
助
因
苦
無
告
的
人
，
重
修
教
堂
，
其
中
他
最
心
愛
的

一听
教
堂
，
是
在
城
郊
附
近
的
坡
提
用
庫
喇
（PO

rtiu

戶cu
la

）
。
一
二
○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
就
在
（這
座
教
堂

崇
拜
時·
他
聽
見
誦
讀
基
督
吩
咐
使
徒
的
話
，
【
註
二
】
像
號
筒
呼
喚
行
動
般
臨
到
他·

如
同
臨
到
阮
同
陵
一

樣
。
他
決
志
出
外
宣
傳
悔
改
及
天
國
福
音
，
不
帶
錢
，
穿
極
簡
樸
的
衣
服
，
人
給
什
麼
便
喫
什
麼
。
他
立
志
摹
倣

基
督
，
聽
從
他
的
吩
咐
，
過
著
絕
對
貧
乏
的
生
活
，
像
基
督
一
樣
愛
人
，
作
個
謙
卑
順
服
的
神
甫
，
因
為
他
們
是

基
督
的
代
表
。
『
至
高
的
上
帝
吩
咐
我
，
應
該
按
照
聖
一福
音
的
法
則
生
活
昌
。
志
同
道
合
的
人
與
他
集
合

一
起
。

他
為
這
個
小
團
體
編
訂
規
條
，
其
內
容
大
致
不
外
基
督
吩
咐
門
徒
的
話
。
他
撈
帶
這
些
規
條
，
同
著
十
一
或
十
二

伴
侶·

到
教
宗
印
諾
生
三
世
那
裹
去·
請
他
批
准
。
他
所
請
求
的
在
實
際
上
也
就
是
隊
觔
陵
在
一
一
七
九
年
所
請

求
，而
未
蒙
批
准
的
。但
唧
麗
隊
因
為
要
吸
引
阮
闌
陝
派
歸
同
教
會·

所
以
沒
有
拒
絕
哪
關
陣
阿
的
請
求
。
自
此
以

後
，
這
派
人
自
稱
為
「
亞
西
西
悔
罪
派
」
（P

e
巳g

鼻
。
。f>

5
5

1

點
）
，
到
了
一
二
一
六
年
陽
聞
回
嘶
改
稱
為

「
小
的
，
或
卑
微
的
弟
兄
派
」
（
冢ip

o
r

．
。r

江um
b

le
。B

re

廾hre

戶
）
，
以
後
人
都
是
這
樣
稱
呼
他
們
。

    

佛
蘭
西
斯
一
派
人
以
摹
倣
基
督
為
職
志·

以
愛
結
合·
在
極
度
貧
乏
中
共
同
生
活·

因
為
哪
聞
盾
廝
相
信
只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一0

有
用
這
方
法
才
能
離
棄
世
俗
，
跟
從
基
督
。
他
們
總
是
兩
個
兩
個
的
出
外
宣
傳
悔
改
之
道
，
多
唱
歌
，
鴛
農
人
工

作
－
照
顧
麻
瘋
病
人
及
賤
民
。
『
不
會
工
作
的
當
學
會
工
作
，
不
是
為
要
得
工
價·

乃
是
為
要
作
好
榜
樣
，
避
免

游
手
好
閒
。
假
如
作
了
工
而
不
得
工
價
，
我
們
只
有
求
助
於
主
的
婪
桌
前
，
沿
門
乞
食
』
。
（
註
叩
一
）
因
為
這
個

修
道
會
發
展
迅
速
，
所
以
不
久
便
有
規
模
宏
大
的
宣
教
事
業
計
劃
了
爾
來
。鵬
闕
酒
斯
本
人
原
有
意
往
陣
甌
呀
去

對
同
教
人
佈
道
，
因
病
未
果
，
後
於
一
二
一九
年
，
跟
著
一
次
十
字
軍
之
後
，
往
除
陂
去
了
，
正
式
在
同
教
國
王

之
）削
傳
道
。

    

佛
蘭
西
斯
本
人
不
善
組
織
。
從
前
只
有
少
數
志
同
道
合
的
人
集
居
一
處
，
無
需
許
多
規
條
組
織
。
後
來
人
數

增
至
數
千
眾
，
情
形
就
大
不
相
同
了
，
早
晚
總
得
有
些
改
變
。
這
種
內
部
改
組
之
得
以
早
日
成
功
，
當
歸
功
於
一

位
有
組
織
天
才
的
紅
衣
龍
教·
名
隊
嘶
階
臣
的
嗚
圖
同
鄉
（
。
吧lin

。
。f

 
o

sti

。
）·

就
是
後
來
作
教
宗
的
潰
園

刊
九
世
。
烏
哥
利
挪
原
與
佛
蘭
西
斯
友
善
，
得
佛
氏
推
薦
為
這
修
道
會
的
「
保
管
人
」
（
勿ro

te
cto

、
）
。
在
嗚
圄

刊
挪
領
導
下
，
又
得
科
爾
妥
拿
的
以
利
亞
（
州lia

s

魚C
o

rto

戶a

）
修
道
士
的
助
力
，
這
個
修
道
會
由
一
種
自
由

的
結
合
，
很
神
速
地
發
展
而
成
一大
正
式
的
修
道
制
度
。
一
一一
一九
與
一
二
二
○
兩
年
中
，
鵬
隨
晒
廝
離
開
了
歐

一 一 �洲

，
在
埃
及
與
波
利
呃
佈
道
，
以
後
他
就
不
算
是
這
修
道
會
的
首
領
了
。
一
二
二
一
年
採
用
了
一
種
新
的
規
章
，

二
呂
一一年
又
更
換
了
第
三
種
規
章
。

切
修
道
士
普
遍
採
用
，
不
可
例
外
。

照
最
接
的
規
章
規
定
，
傳
道
不
再
是
上
要
工
作
，
沿
門
乞
食
的
生
活
當
為

在

一
二
一
九
年
即
已
成
立
分
區
，
每
分
區
有
理
事
一
人
主
管
。
教
宗
在

一



二
二
○
年
下
令
，
吩
咐
修
道
士
服
從
該
會
職
員
，
成
仔
格
煉
院
，
規
定
修
道
卜
裝
束

修
道
誓
約
不
可
廢
上
。

    

這
些
內
部
改
組
的
辦
法
是
免
不
了
的
。
佛
蘭
西
斯
對
於
這
些
改
弦
更
張
的
辦
法
頗
感
苦
悶

但
也
許
不
如
一

般
論
者
所
言
之
深
。
他
素
來
是
服
從
教
會
職
權
的
，
對
這
些
變
更
雞
感
苦
悶·

卻
沒
有
實
際
反
抗
的
行
動
。
他
那

悅
離
塵
世
的
田）想
越
來
越
增
。
他
專
心
於
祈
禱
與
歌
詩
的
生
活
。
在
這
時
期
中
他
那
對
於
自
然
界
事
物
所
表
示
的

愛
，
遠
超
過
當
代
人
士
所
能
了
解
的
。
他
的
身
體
漸
漸
菠
弱·

他
羨
慕
離
世
與
基
督
同
居
。
人
相
信
他
身
上
滿
有

基
督
的
傷
痕
。
但
這
些
傷
痕
是
如
何
來
的
，
至
今
仍
是
個
尚
未
解
答
，
也
是
無
法
解
答
的
問
題
。
他
於
一
二
二
六

年
十
月
三
日
卒
於
坡
提
用
庫
喇
教
堂
中
。
兩
年
後
為
教
宗
貴
鉤
利
九
世
封
為
聖
徒
。
在
教
會
歷
史
上
很
少
有
人
像

佛
蘭
西
斯
這
樣
配
得
聖
徒
的
封
號
。

    

在
佛
蘭
西
斯
去
世
的
時
侯
，
就
組
識
而
言

佛
蘭
西
斯
修
道
會
與
多
米
尼
古
修
道
會
頗
為
類
似
。
全
會
的
首

領
稱
「
總
理
事
」
（膩in

iste
r

 
C

e
n

e

。al)

，
十
二
年
一
任
。
每
一
分
區
有
「
區
理
事
」
（Pro

V
in

C
ia

l
 

M
i

妒iste
r
)

一
人
，
每
一
組
修
道
士H

lJ

以n

管
事
」
（cu

st

。。
）
一
人
為
首
�

因
為
他
們
起
初
不
像
侈
隊
膽
活
修
道
七
一樣

有
分
會
所
。
他
們
也
像
侈
厭
胎
沽
修
道
會
一樣

有
總
議
會
及
區
議
會
以
改
選
職
員
及
編
訂
法
律
。
他
們
又
像
侈

。陣泥
咕
修
道
會
一
樣
有
女
修
道
分
會
�

稱
為
『
第
一、修
會
』
（se

c

。戶d

。『牙
『
）
。
這
種
女
修
道
會
乃
由
臃

險
隨
廝
本
人
，
在
一
二
一
二
托
的
時
候
，
因
為
受
了
他
的
朋
友
也
是
他
的
門
人
啞
陋
隨
的
院
陸
肚
陲
陽

（cl

、
。

sciff

生

一
九
四
�
�

一
二
五
。
一）
之
激
勵
而
成
立
。
佛
蘭
西
斯
修
道
會
之
發
展
極
為
神
速

雖
不
久
在
他
們
中
間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機
期

四
一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一
二

就
有
不
少
有
名
的
文
人
學
者
，
但
他
們
的
精
神
總
是
平
民
化
的
，
在
生
活
匕
較
之
多
米
尼
古
一
派
的
修
道
士
尤
為

自
甘
貧
賤
。

    

在
陝
隱
滴·

侈
咪
泥
活
與
勝
油
庫
嘶
一〔修
道
會
的
修
道
士
分
別
稱
為
黑
色
（中la

c

州
甲ia

rs

）
與
灰
色
（
。ra

y
甲
當
韶
）
托
缽
修
道
士
，
在
那
︷畏
這
兩
派
修
道
士
不
久
便
大
受
一
般
民
眾
的
推
尊

·

影
晌
力
之
大
可
謂
盛
極
一

時
。
他
們
的
勢
力
多
在
城
市
中
．

:

．
運
是
與
以
前
所
有
各
種
修
道
會
不
同
的
地
方
，
因
為
在
城
市
才
能
乞
食
。
他
們

工
作
的
影
晌
所
及
，
一
般
平
信
徒
的
宗
教
經
驗
加
深
了

，

同
時
，
也
將
一
般
卞
教
和
普
通
聖
職
界
的
勢
力
減
少

了
，
因
為
〔運
些
修
道
士
享
有
到
處
可
以
講
道
和
宣
赦
的
特
權
。
減
少
聖
職
界
的
權
勢
，
等
於
增
加
教
宗
的
權
勢
。

他
們
在
平
信
徒
當
中
所
發
生
的
影
晌
，
卞
要
的
要
算
〔．第
三
修
會
』

（Th
i

、d
 

o
r

分
。
曰e

。tia
rie

s
)

�

〔）巡種

制
度
雖
要
以
陝
國
哂
廝
派
為
首
創
，
但
非
鵬
廣
晒
廝
本
人
所
發
起
。
所
謂
『
第
三
修
會
」
；
即
是
准
許
有
普
通
職

業
的
男
女
人
等
，
以
禁
食
，
祈
禱
，
崇
拜
與
廣
行
善
事
過
一
種
半
修
道
生
活
。
這
種
生
活
可
以
替
林
根
的
聖
以
利

眇
貽
（
閃11

2

各et

口
魚
、

r,u
rin

唸a
一
二
○
七
�

一
二
三
一
）
為
顯
然
例
證
。
後
來
所
有
實
行
托
缽
的
修
道
會
都

成
立
有
這
種
第
三
修
會
。
但
這
種
半
修
道
制
後
來
漸
漸
發
展
，
成
為
幾
與
正
式
修
道
制
相
似
－
但
把
結
過
婚
的
人

摒
除
於
這
種
組
織
之
外
。
當
時
人
們
均
以
修
道
生
活
為
真
正
的
基
督
徒
生
活
，
為
應
付
這
種
理
想
的
需
求
森
這
種

半
修
道
制
可
算
最
為
成
功
。

    

＋
二
世
紀
與
卜
三
世
紀
一
般
信
眾
的
虔
敬
心
理

除
了
降
情
偌
與
砝
滴
屆
廝
兩
修
道
會
外·

也
還
有
許
多



的
。衣
現
方
法
。
扎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種
表
現
，
尤
其
在
同
廠
、廳
國
血
應
閻

要
算
陋
吐
田派
（Be

唱i#?
)

-

這
是
由
虎
敬
婦
女
們
所
組
成
的
一
種
非
正
式
的
修
道
會
，
但
不
受
修
道
誓
約
的
束
縛
。
這
派
的
起
源
，
大
概
是
發

動
於
一
位
列
日
（
江
搜
。
）
地
方
的
傳
道
人·

鳥
淌
陌
瀟
隱
舶
嚇
（鬥am

a－。斗
〞B

e
g

。
）·

當
時
教
會
視
之
為
傳

。附
異
端
者·

故
將
隨
從
他
的
徒
眾
稱
為
陣
隆
田派
。
仲
防
晴
修
道
會
雖
為
反
教
會
人
士
樓
息
之
所
，
然
而
它
的

視
要
田】想
還
是
合
乎
正
統
教
義
的·

它
的
佈
道
力
量
也
很
大
，
今
日
在
淌
隴
猶
有
這
一
派
人
。
其
組
織
鬆
弛·

故

很
難
維
持
有
效
的
紀
律·

一
般
說
來
愈
來
愈
壞
。
類
似
而
不
大
著
名
的
是
在
男
子
們
中
的
組
職

，
稱
帕
鷗
阿
派

(
B

e

俗
彎
計
）
。

    

佛
蘭
西
斯
修
道
會·

當
陽
滴
哂
廝
在
世
時
已
分
成
兩
派··

一
派
重
質·

要
像
基
督
一樣·

在
貧
乏
中
度
簡
樸

的
生
活
，
另
一
派
則
注
重
人
數
增
多
，
權
勢
增
大
，
待
鵬
氏
本
人
死
後·

兩
派
之
分
裂
愈
形
深
刻
。
嚴
格
派

的
首
領
為
弟
兄
岡
歐
（L?
）·
放
任
派
的
首
領
為m

喻
陽
障
的
圈
剛
啞
。
當
時
教
宗
贊
成
放
任
派
的
主
張
，

因
為
就
教
宗
的
政
策
說
來
，
一
個
修
道
會
人
數
增
多
，
勢
力
增
大

，
內
部
團
結
一
致

，
即
所
以
推
進
教
宗
的
權

勢
，
要
達
到
這
種
目
的
固
非
採
取
放
任
的
修
道
主
義
不
為
功
。
兩
派
相
持
不
下

，
爭
論
日
趨
激
烈
。
這
修
道
會

巾
所
有
財
產
建
築
多
為
放
任
派
所
霸
佔
，
他
們
霸
佔
的
理
由
是
：
這
些
產
業
都
不
歸
修
道
會
所
有

，
原
為
該
會

贊
助
人
听
有
。
一
二
四
五
年
教
宗
仰
儲
陸
閂
泄
（
一
二
四
三
�

一
二
五
四
）
批
准
放
任
派
動
用
該
會
財
產
，
不

過
財
產
所
有
權
當
歸
於
囉
馮
教
會
，不
當
歸
之
該
修
道
會
。
這
事
大
為
嚴
格
派
所
反
對
。
但
這
一派
在
神
學
思
想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被
期

四
一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一
四

上
又
發
生
遠
離
正
統
教
義
的
趨
勢
。
他
們
當
中
有
一
位
名
決
匯
風
廝
的
鬧
廳
際
（Jo

a
c

口im

。f

口o

亂
。
一
一
四

阮
？
�

一
二
○
二
）
，
住
在
儀
厭
同
極
南
部
、
是
某
田
廝
時
跡
修
道
院
院
長
，
時
人
稱
他
為
先
知
，
他
將
世
界

歷
史
分
為
三
個
時
期

：
即
聖
父
時
期

，
聖
子
時
期

，
聖
靈
時
期

。
聖
靈
時
期
將
於
一
二
六
○
年
達
到
全
盛
時

代
。
在
這
時
代
中

，
人
能
了
解
馴
永
遠
的
福
音
』
（
註
四
）
�

並
非
一
種
新
福
晉
，
乃
依
靈
意
講
解
的
舊
福

音
。
這
時
代
的
生
活
取
修
道
主
義
的
形
式

。
自
一
二
六
○
年
後

、
佛
蘭
西
斯
修
道
會
熾
格
派
中
人
多
懷
這
種
想

望
，
不
但
放
任
派
反
對
他
們
，
逼
迫
他
們

，
即
嚴
格
派
中
田。想
較
為
和
緩
的

，
自
一
二
界
七
年
得
波
拿
文
土
拉

（
口6

口ave

。
臼ra
）
為
總
理
事
後
，
也
反
對
他
們
。
這
些
懷
先
見
信
念
，
卞
張
極
端
嚴
格
的
托
缽
修
道
士

，
在
當

時
稱
為
「
屬
靈
派
」
（
才iritu

a
l

。
）
。
當
的
隨
序
匕
世
為
教
宗
時
《兮li

戶×
×

H
l

一
三
一
六
�

一
」丑
二
四
）·

這
派
人
中
多
為
一
三
一
八
年
的
異
端
裁
判
所
判
決
死
刑
，
被
焚
燒
而
死
。
當
在
此
時
期
中

他
們
當
中
另
起
一

種
爭
辯

，
有
人
懷
疑
到
他
們
所
實
行
的
貧
乏
讓
義

，
是
否
完
全
與
基
督
及
使
徒
所
實
行
的
一樣
。
約
翰
二
十
二

世
於

一
三
二
二
年
判
決
放
任
派
所
持
的
見
解
為
正
當
，
將
英
國
經
院
哲
學
派
學
者
俄
坎
的
威
廉
（
織illia

m

。f

O

寫
登

）
及
其
他
堅
持
基
督
絕
對
貧
乏
上
義
的
人
下
之
於
獄
。
但
這
種
爭
執
終
無
調
解
的
可
能
，
最
後
於
一
五
一

匕
年
經
教
宗
同
贓
降
匯

（
一
五
一
三
！

一
五
二
一
）
王
式
宣
布

·

將
胰
滴
盾
廝
修
道
會
分
為
二
支
，
主
張
嚴

格
的
一
支
稱
為
啊
嚴
肅
派
』
（O

b
se

r

咦a

＃
廾
）
，
主
張
賓
縱
的
一
支
稱
為
『
住
院
派
』
（C

o
p

V
e

戶tU

斗
）
，
各
有

職
員
，
各
有
總
議
會
，
各
自
為
政
，
兩
不
相
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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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佛
氏

            
第

五
段

早
期
經
院
哲
學

  

前
面
講
到
阮
廳
，噸
勵
院
和
厝
陽
比
劻
嘶
幾
位
學
者
（
參
第
三
二
。
頁
，11

1
1

1
1

0頁
與
三
三
五
頁
）,

曾
蓮
帶
述
及
當
時
座
堂
學
梭
與
修
道
學
校
的
教
育
狀
況

。
這
種
教
育
久
具
摹
倣
因
襲
性

，
簡
直
把
古
代
教
父
，

尤
其
是
噢
咕
廝
匡
與
隴
囑
同
兩
位
的
遺
著
重
述
一
番

。
除
了
的
觔
囌
略
陡
匯
臣
陣
障
一
人
以
外
（
參
第
三
三

五
頁
）
，
其
餘
的
人
極
少
有
創
作
可
言
。
然
而
學
梭
數
目
卻
漸
次
增
加
了
，
尤
其
十
一世
紀
法
國
增
加
基
多
，
隨

學
校
增
加
而
興
的
邏
輯
學
（
亦
稱
辯
證
學
）
一門
的
研
究
，
用
這
種
方
法
來
講
求
神
學
，
在
知
識
發
展
上
結
成
很

多
新
鮮
的
果
實
。
這
種
學
術
稱
為
『
經
院
哲
學
』
（Sc

 
h

o
la

sticis

日
）
。
當
人
們
開
始
研
究
這
種
辯
證
法
時
，
他

們
所
知
道
的
大
都
得
自
啞
厚
暫
雇
著
作
的
選
集
與
隊
啡
瘤
（,r

勵
婪
）的
得
燼
併
（》他
聽
）·

兩
書
均
由

陳
屋
阮
一
中oe

。口ius

四
八
○
�

五
二
四
）
所
編
譯
。
（
註
一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一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一
六

    

隨
經
院
哲
學
而
連
帶
發
生
一
種
對
於
『
普
遍
觀
念
』
究
係
何
種
性
質
的
研
究
，
�

研
究
種
與
類
的
名
目
究

竟
有
無
實
質
的
存
在
。
這
種
研
究
原
由
坡
菲
留
的
導
論
篇
所
引
起
，
所
研
究
的
為
名
（
抽
象
名
目
）
與
實
（
實
在

個
體
）
二
者
的
存
在
關
係
。
對
這
研
究
有
三
種
學
說
。
第
一
種
學
說
為
極
端
的
實
名
論
（Re

a
li

舀

）
，
它
是
由

柏
拉
圖
的
哲
學
思
想
（
參
第
六
頁
）
而
起
，
主
張
一
切
普
遍
觀
念
先
於
（
露g

濾
日
）
一
切
單
個
實
體
而
存
在
，

不
依
賴
單
個
實
體
而
獨
立
存
在
，
例
如
：
人
，
為
普
遍
觀
念

，
這
個
普
遍
觀
念
在
未
有
單
獨
個
人
之
先
即
已
存

在
，
而
且
後
有
的
單
獨
個
人
乃
取
決
於
這
個
先
在
的
普
遍
觀
念
。
第
二
種
為
和
緩
的
實
名
論
，
它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思
想
（
參
第
七
頁
）
所
倡
而
主
張
普
遍
觀
念
與
單
個
實
體
同
時
並
起
（
鄙

濾
）
，
前
者
乃
因
後
者
而
有
。

第
三
種
為
唯
名
論
，
乃
隨
斯
多
亞
哲
學
田）
想
而
起
，
主
張
一
切
普
遍
觀
念
不
過
是
抽
象
名
詞
，
用
以
指
明
單
個
實

體
（
忽
斗
斗
日
）
而
已
，
除
了
在
思
想
中
存
在
以
外
，
別
無
具
體
的
存
在
。
故
就
唯
名
論
而
言
，
只
有
單
個
實
體

才
有
實
際
的
存
在
。
這
種
實
名
與
唯
名
的
爭
執
，
終
經
院
哲
學
主
義
時
期
而
爭
持
不
決
，
在
這
時
期
中
神
學
思
想

受
這
種
爭
論
影
晌
至
深
且
鉅
。

    

經
院
哲
學
爭
辯
中
最
初
一
種
較
為
重
要
的
爭
辯
，
即
關
於
聖
餐
中
基
督
如
何
臨
在
的
問
題
，
無
非
將
從
前
巴

斯
迦
修
拉
得
伯
徒
與
拉
特
蘭
努
二
人
閒
所
發
生
過
的
爭
辯
（參
第
三
三
六
頁
騙重
新
挑
起
。伯
仁
加
爾
戶胛re

p

吸a

『？

！

一0

八
八
）
約
於
一
○
四
九
年
任
都
爾
（To

u
r

）
座
堂
學
校
校
長
，他
對
當
時
以
聖
餐
餅
酒
在
實
質
上
變
成
了

基
督
實
在
的
身
體
和
血
的
一
種
流
行
思
想
，
加
以
攻
擊
。
他
的
根
本
立
場
是
與
拉
特
蘭
努
同
。
他
否
認
餅
和
酒
在



實
質
卜
有
所
改
變
，
貝
澆
藉
菁
祝
聖
，
一
嶼
．不
可
見
卻
實
在
的
物
質
加
在
自
然
的
物
質
上
，
（通
就
是
屬
天
的
基

督
。惟
有
信
徒
在
聖
餐
中
領
受
基
仔
。舶
匯
即
廟
倡
此
說
後
，
立
叩
起
而
持
對
立
之
說
者
毽儸
隱
甌
的
舶
院
（，
。
）

修
道
院
院
長
廟
吐隨
澆
（戶
？氏1·

。c?

�

一○
八
九
）
，朋
氏
後
來
作
了
件
壯
置
大
很
教·

頗
為
戰
勝
者
喊

廉
所
器
重
。
一
○
五
○
年
伯
仁
加
爾
的
觀
點
為
羅
馬
議
會
及
一
○
五
四
年
為
都
爾
議
會
所
譴
責
，
一
○
五
九
年
紅

衣t
教
宏
伯
特
強
迫
他
簽
署
宣
言
，
申
明
在
舉
餐
巾
神
甫
是
摸
到
基
仔
的
身
體
和
寶
血
，
領
受
聖
餐
的
人
是
用
牙

齒
嚼
主
的
身
體
。
卡
年
後
他
又
倡
前
說
，
到
了
一
○
七
九
年
又
將
所
發
議
論
撒
消
，
但
不
久
仍
倡
前
說
如
故
。
經

過
這
番
討
論
後
，
不
久
在
神
學
上
成
立
一
種
名
目
，
即
所
謂
『
變
質
說
』
，
這
種
神
學
說
後
來
成
了
拉
丁
基
督
教

國
最
大
權
威·

一
二
一
五
年
為
第
四
次
陽
囀
蘭
議
會
所
公
認·

且
定
為
教
義
。

  

陋
阮
庸
所
用
辯
證
法
後
為
陝
瞧
所
採
用·

而
其
結
果
彼
此
卻
大
不
相
同
。汝
氏
在
當
代
神
學
界
聲
望
甚

大
，
人
多
以
秈
為
經
院
哲
學
派
的
鼻
祖
。
他
約
在
一
○
三
三
年
生
於
義
大
利
北
部
的
阿
俄
斯
塔
（
計
露a

)

，
在

願
隱
醬
憬
的
險
隱
滴
陳
門
下
作
修
道
士
若
千
年
後
，
繼
閱
氏
作
該
院
院
良
。在
他
作
院
長
的
期
間
，舶
澆
修
隨
院

聲
名
大
震
。
一
○
九
三
年
他
任
坎
持
布
里
大
毛
教
�

他
因
堅
持
布
勒
得
布
蘭
一派
的
毛
張
，
所
以
在
作
主
教
期

中
風
潮
迭
起
，
幾
無
寧
日
。
一
一
○
九
年
車
於
任
所
。
就
其
為
神
學
家
而
言
，
安
瑟
倫
是
極
端
的
實
名
派
，
他
完

全
相
信
用
正
常
的
辯
證
法
，
能
證
明
神
學
中
各
種
真
理
。
他
用
以
澱
明
上
帝
存
在
的
本
體
論
是
很
著
名
的
，
一巡
種

方
法
代
表
實
名
論
，
同
時
又
代
表
漸
廳
匯
圖
卞
義
。
這
種
田）想
在
他
所
著
汪
他
壯
論
（
勿ro

斗
。03.u

ln

）
一
害
中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一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一
八

可
以
看
出
。
（
註
二
）
按
照
該
書
理
論
來
說
，
上
帝
是
萬
有
中
最
大
的
存
在
。
上
帝
不
但
在
實
體
中
存
在
，
也
在

思
想
中
存
在
，
因
為
如
果
上
帝
只
在
田－想
中
存
在
的
話
，
那
末
，
在
實
體
與
思
想
之
間
就
有
比
上
帝
更
大
的
存

在
，
然
而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這
種
辯
證
法·

陵
隨
綸
在
世
之
時·

已
為
馮
康
比
貼
（膩arm

o
u

ti

究
。
）
一
位
修
道

士
矯
胞
廉
（
。au

戶i

了
）
所
反
對
，
雖
也
有
人
為
這
種
思
想
加
以
辯
護·

但
其
內
容
乃
室
洞
無
物

·

不
過
是
賣
弄

文
墨
而
已
。

    

其
次·
陰
鵑
所
攻
擊
者
為
陸
隘

（
謬
、elin

）·

乃
陣
陂
隊
（，
長
巾但
。
）
一
位
執
事
。瞳
滌
思

想
頗
受
唯
名
論
的
影
晌
，
倡
言
父
、
子
、
聖
靈
如
非
同
一
之
神
，R

IJ

三
位
各
別
之
神
。
一
○
九
二
年
在
斯
瓦
松

(
,

iS
S

O
n

）
所
開
會
議
強
制
陸
麻
放
棄
三
神
論
。
當
時
險
匕
姍
直
捷
了
當
的
宣
言
唯
名
論
根
本
就
是
異
端
，

在
此
後
兩
世
紀
中
，
這
種
以
唯
名
論
為
異
端
的
見
解
為
人
視
為
定
論
。

    

隨
燸
對
神
學
思
想
的
最
大
貢
獻
，
要
算
他
為
研
究
贖
罪
論
所
著
的
砷
阿
做
身
為
沐
（9

。d

合
。

國
。惡

）
，
這
是
室
前
的
名
著
。
鬥
註
三
】
他
對
早
期
教
會
所
持
將
贖
價
付
與
魔
鬼
的
任
何
解
釋
都
加
排
斥
。
依

他
的
見
解·

人
因
犯
罪·

是
侮
辱
了
上
帝
。
贖
價
只
當
付
與
上
帝
。
隊
陣
脯
認
為
上
帝
的
尊
嚴
受
了
損
害·

得
索

取
賠
償
。
在
任
何
情
形
下
，
人
惟
有
以
服
從
為
天
職
，
對
於
過
去
的
背
逆
無
法
補
償
。
如
果
定
要
補
償
的
話
，
那

就
得
要
有
一
位
須
具
人
性
，
去
自
身
為
人

，
同
時
又
須
像
上
帝

一
樣

，
有
無
限
的
價
值
可
以
奉
獻
的
人
代
為
補

償
。
為
求
符
合
這
種
資
格
，
只
有
上
帝
降
世
成
人
，
成
為
神
�
人
。
如
此

，
不
但
社
的
贖
價
足
夠
補
償

，
而
且



記
得
獎
賞
。
這
種
獎
賞
就
是
這
位
神
�

人
的
所
有
弟
兄
、水
遠
蒙
福
的
根
源
。
隊
廉
懼
洹
種
有
普
遍
影
晌
的
學

說·

最
後
還
是
建
立
在
他
所
堅
持
的
實
名
論
上·

認
為
人
類
實
有
各
觀
的
存
在
，
是
基
督
所
能
採
取
的
。

    

陵
隱
姍
為
人
虔
敬
熱
誠
，
確
信
用
辯
證
的
解
說·

可
以
鞏
固
教
會
各
種
教
理
。
『我
相
信
我
才
能
理
解
』
。

這
是
他
的
目
標
，
他
的
態
度
亦
於
此
可
見
。
與
他
同
持g

示
高
實
名
論
立
場
的
為
盛
波
的
威
廉

（
細illia

日
。f

c

口a
。pe
。
、
一0

七
○
？
�

一
一
二
一
）
，
鄰
近
口
廖
的
聖
戚
陳
侈
颼
院
（st,

victo

、
）
即
因
他
而
大
負
盛

名
，
後
為
沙
龍
（C

h
a

lo
n

s

）
主
教
，
卒
於
任
。

    

十
二
世
紀
中
最
善
用
辯
證
法
的
學
者
要
算
庫
巾
肚
聽
（>d

e
l

、d

一○
匕
九
�

一
一四
二
）·

他
發
言
立

論
易
觸
人
怒
，
田一想
虛
幻
，
喜
好
批
評
，
卻
不
缺
少
宗
教
熱
情
。
他
生
於
佈
闌
略
泥
（中ri

斗an
y

）
之
舶
同

（
勿
？11

露
）
地
方·

曾
在
嘆
隊
與
隘
陂
的
咸
陳
兩
位
門
下
受
業·

但
這
兩
位
的
學
說
田）想
他
都
不
贊
成

因
為

他
自
己
的
能
力
遠
在
他
們
以
上

。
他
對
當
時
議
論
紛
紛
的
普
遍
觀
念
問
題

，
則
採
取
介
乎
他
兩
位
先
生
聞
的
立

場
，
既
非
唯
名
，
又
非
實
名
。
他
以
為
只
有
單
個
實
體
才
有
存
在
，
但
種
與
類
的
名
詞
也
不
過
為
名
詞
而
已
。
故

人
多
稱
他
為
唧
概
念
論
者
么
（co

n
ce

p
日alist)

，
然
而
他
卻
不
以
普
遍
觀
念
僅
為
心
思
概
念
，
乃
有
較
大
概
念

之
實
質
。
他
的
觀
念
可
歸
納
於
這
句
話
中
：
「
普
遍
觀
念
是
心
思
，
但
其
基
本
是
物
質
」

（un
iV

e
rsa

le
e

S

行
甘

）卹
戶

e
lle

ctu
 

C
u

日fu
n

計
界
中e

甘

日
）

    

庫
貽
啦
廳
一生
坎
坷
，
飽
嘗
世
故
。
他
一）卜
二
歲
就
在
鄰
低
際
喫
的
廖
籣
（
黑
汪
屆
）
地
方
設
帳
授
徒·

從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一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二
○

者
極
眾
。
約
在
一
一
一
五
年
任
陲
睡
唬
（
子
茫
。
蠶e

）
執
事·

一
面
任
講
師·

在
吧
險
從
其
受
教
者
之
眾
為

空
前
未
有
。
時
有
同
任
執
事
的
彿
園
陪
厲
（
〞l

審
沐
）
的
姪
女·

力囈
虜
陽
嘛
（
江elo

i"
)

，
性
情
賢
淑·

酷

愛
自
然·

啞
貽
壯
廳
與
她
戀
愛
而
私
相
結
合
。
沸
氏
以
其
姪
女
受
蝙·

為
圖
報
復·

遂
將
啞
貽
吐
隱
閻
割·

使
之

永
無
擢
升
教
職
之
望
。
啞
舶
啦
廳
只
有
去
當
修
道
士
。
但
講
學
授
徒
乃
其
擅
長·

故
不
久
又
開
始
講
學
。
為
答
覆

陰
隊
的
三
神
論·

他
撰
述
一篇
文
章·

有
趨
於
另
一極
端
之
嫌·

反
對
他
的
人
控
告
他·

說
他
提
倡
險
陌
阮
主

義·

一
一
二
一
年
所
開
的
嘶
阬
贓
會
議
上
將
他
的
見
解
定
為
異
端
。
對
時
人
傳
說
中
听
講
的
聖
囀
泥
廝
（
即
匡
胞

滌
）
一
生
事
蹟
，
他
又
多
方
批
評
，
使
聖
得
尼
斯
修
道
院
的
聲
望
大
受
損
害·

至
此
他
只
得
隱
居
修
道
，
遠
避
凡

塵
。
誰
知
在
退
隱
中
，
學
子
仍
四
方
追
綜
而
至
，
他
將
小
小
團
體
組
織
起
來
，
名
日
「
保
惠
師
團
」
（Pa

ra
o

le
te

）
。

但
他
所
發
的
評
論

，
激
惱
了
當
時
一
位
宗
教
界
最
有
聲
勢
的
人
物

，
就
是
代
表
正
道
傳
統
田）
想
的
伯
爾
拿
，
為

避
禍
計·

他
只
得
逃
往
遙
遠
邊
境
陣
園
賂
陀
（
切ritt?

y

）
去
，
在
陪
隊
廝
（
州，
口視
）
地
方
一
所
紊
亂
的
修
道
院

擔
任
院
長
。
後
來
他
還
是
離
開
了
這
地
方
，
往
巴
黎
講
學
，
在
那
一畏
他
與
賀
洛
伊
絲
通
訊
，
那
時
她
已
作
那
保
惠

師
團
所
在
地
一
所
小
女
修
道
院
院
長
�

這
是
中
世
紀
流
傳
下
來
一
個
值
得
追
想
尋
田）的
愛
情
故
事
，
尤
其
是
就

價
隱
隨
縣
方
面
設
想
。
一
一
四
一
年
，
伯
爾
拿
得
森
斯
議
會
通
過·

定
亞
伯
拉
德
為
有
罪
，
他
雖
向
教
宗
印
諾
生

匕
匯
提
起
上
訴·

但
遭
駁
斥
不
准
。
啞
陌
肚
廳
至
此
已
日
暮
途
窮·

只
有
屈
服·

蒙
膳
隱
膽
隨
院
院
長
匯
鵑
收

留
。
以
一
一
四
二
年
卒
於
克
呂
尼
一
所
修
道
分
院
中
。



    

啞
貽
肚
隱
一
生
性
好
批
評
。
他
雖
不
公
然
拒
絕
諸
教
父
遣
著
及
古
代
信
經·

卻
主
張
這
些
東
西
都
須
用
哲
學

頭
腦
去
檢
討
，
不
可
輕
於
置
信
。
在
他
所
著
的
隄
洫
浩
（凶
。
江
。
。
）
一
書
中·

他
將
古
教
父
對
各
大
教
理
所

作
矛
盾
之
說
，
逐
句
排
列
，
而
不
使
協
調
，
亦
不
加
解
釋
，
令
人
想
到
他
有
意
挑
起
人
的
疑
竇
。
對
三
位
一體
的

教
理
，
他
所
講
的
頗
與
隱
陌
阮
相
近
。
他
講
由
隘
噹
所
遺
傳
於
人
類
的
不
是
罪
感·

而
是
罪
罰
，
這
與
奧
古
斯
丁

的
思
想
顯
然
相
反
。
在
倫
理
田）想
上
，
他
說
善
與
惡
原
藏
在
人
的
本
性
中
，
不
在
行
動
上
，
這
也
顯
然
不
合
當
時

輿
論
。
他
相
信
古
代
哲
學
家
都
得
上
帝
的
啟
示
，
這
雖
與
初
期
基
督
教
田）想
相
符
，
卻
與
當
代
成
見
相
左
。
講
到

續
罪
論
，廢
限
隱
的
個
性
也
同
樣
的
堅
強
，
其
主
張
有
些
與
現
代
思
想
相
似
。
他
像
安
瑟
倫
一樣
否
認
任
何
贖

價
付
與
魔
鬼
之
說
，
然
而
他
反
繼
隱
綸
賠
償
之
說·

也
一樣
不
遺
餘
力
。
昭簾
陌
隨
廳
看
來·

基
督
之
降
生
與

受
死
均
為
上
帝
愛
世
人
最
高
的
表
現
，
為
要
激
起
我
們
愛
神
人
的
心
。
亞
伯
拉
德
雖
大
不
見
容
於
當
時
，
他
的
言

論
田〕想
卻
大
足
以
興
奮
後
世
。
直
接
擁
護
他
主
張
的
人
雖
不
多
，
間
接
受
他
影
晌
的
人
實
在
不
少
，
由
他
所
引
起

的
，
用
辯
證
法
研
究
神
學
的
興
趣
，
真
可
謂
無
遠
弗
屆
。
【
註
四
】

    

當
時
用
和
緩
的
辯
證
法
與
嚴
格
的
慚
啪
肚
圖
神
祕
主
義
參
雜
一
起
，
而
從
事
著
述
的
，
有
聖
癥
隴
陰
的
陽
高

（
甲
他o

f

卯·vict

。、
一
○
九
八
�

一
一
四
一
）
。陽
脣
為
隱
籍
，
一
生
平
淡
無
奇
。
約
在
一
一
一
五
年
，
他

決
志
入
口
陂
附
近
的
聖
喊
臣
侈
陷
臘
廳
修
道·
後
來
擢
升
為
該
院
院
長
。
他
為
人
沉
默
樸
素
，
卻
學
識
淵
博
，
信

仰
虔
誠·

感
人
養
深
。
他
與
舶
厲
障
友
善
，交
成
莫
逆
。生
平
著
名
的
作
品
也
許
要
算
偽
啞
略
吧
咕
人
隱
泥
隱
的
以

          

第
五
買

中
世
紀
梭
期

糾
二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二
二

h

聖
品
等
級
註
釋
（C

e
le

s

。

ia
l

田ie
r?rch

y
)

（
參
第
二
匕
五
頁
）
及
信
仰
之
各
種
神
祕
論
（be

 
sa

cra
m

e

＃
么s

C
h

ris

必抑
卹
霹fid

e
i

,
0

戶
斤e

M

號
斤

e
r"ie

s

。f

斤e

劉aith

）·

他
以
十
足
的
神
祕
形
態
，
用
曰
）
種
步
驟e

s來
描

寫
靈
性
生
活
的
進
程
：
識
辯
，
即
官
感
概
念
之
形
成
；
凝
田〕
，
即
以
理
智
去
考
察
概
念
；
冥
想
，
即
用
直
覺
去
透

視
概
念
的
內
在
意
義
。
達
到
這
最
後
一
種
步
驟
即
達
到
了
真
正
神
祕
的
上
帝
觀
，
也
就
是
在
上
帝
裹
面
參
誘
萬

事

。

    

當
時
還
有
一
個
人
，
不
像
有
亞
伯
拉
德
和
筍
哥
那
樣
有
創
作
的
天
才
，
但
在
神
學
教
育
上
對
於
他
的
世
代
卻

有
根
大
的
貢
獻
，
所
以
能
享
盛
名
以
迄
改
教
運
動
，
他
就
彼
得
倫
巴
都
（Pe

te
r

鬥o

喜a
rd

)

，
世
稱
為
啊
語
錄

大
家
』
者
（
膩
絲
結r

 
o

f
 

th
e

se

鼻e
n

ce
s

?

�

一
一
六
○
）
。
彼
得
生
於
義
大
利
北
部
的
窮
鄉
僻
壤
，
曾
負
簽

於
布
羅
格
那
和
巴
黎
，
至
少
有
幾
分
得
伯
一爾
拿
的
資
助
。
最
後
他
擔
任
巴
黎
聖
母
院
祕
學
教
授
，
於
二

五
九
年

行
將
去
世
時
，
任
巴
黎
教
區
主
教
。
他
曾
否
在
亞
伯
拉
德
門
下
受
業
不
得
而
知
；
但
他
的
思
想
受
了
亞
氏
著
述
很

大
的
影
晌·

這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他
曾
從
聖
威
克
多
的
筍
哥
受
業
，
而
且
受
他
的
造
就
很
深
。
在
一
一
四
七
與
一

一
五
○
間
，
他
完
成
了
汕
瞳
囉

，
（
悶d
禹
，
。膩
無se

斗en
c

。
）
一
書
【
註
五
】
。
他
因
此
書
而
著
名
。

他
照
時
人
著
書
慣
例
，
從
各
信
經
及
教
父
遺
著
中
抄
襲
了
有
關
於
基
督
教
各
大
教
理
的
句
語
，
分
類
彙
編
成
卷
。

不
過
他
用
了
辯
證
法
將
各
類
句
語
加
以
註
解
一閘
釋
，
措
詞
渾
厚
謙
和
而
又
富
於
常
識
，
且
多
引
證
時
人
名
著·

他

對
於
啞
陌
吐
隱
過
激
的
思
想
雖
頻
加
批
評
攻
擊
，
然
而
在
本
書
中
卻
隨
在
可
以
看
出·

他
受
那
位
大
田〕想
家
的
影



四
藝
（
倡
亂riviu

m
)

（
天
文
、
算
術
、
幾
何
、
與
音
樂
）
；
與
三
個
高
級
學
院
：
神
學
院
、
法
學
院
與
醫
學

院
。
每
院
設
院
長
一
人
。
除
了
這
種
教
育
的
組
織
外
，
又
將
各
國
員
生
按
民
族
分
成
各
組
，
每
組
設
組
長
一
人
。

這
心
一民
族
組
的
數
目
在
各
大
學
中
多
少
不
一
。
在
氾
陣
欣
陣
中
有
四
組
�

琺
庫
晒
組
、
嗶
陋
組
（
勿ica

rd
s

）
、

諾
曼
組
與
英
吉
利
組
。

    
當
時
大
學t

要
的
教
學
法
為
講
演
與
辯
論
，
辯
論
法
是
隨
時
使
用
的
，
雖
這
種
方
法
有
其
弱
點
，
但
能
幫
助

學
生
熟
紳
其
所
學
，
表
現
其
天
才
。
初
級
學
位
為
學
士
學
位
，
在
當
時
這
好
像
公
會
學
徒
的
准
許
狀
。
進

一
步
的

學
位
為
碩
徒
或
博
士
，
這
好
像
公
會
的
工
人
師
父
，
有
權
在
母
校
任
教
職
，
後
來
不
久
，
凡
在
規
模
較
大
的
大
學

受
有
此
種
學
位
者
，
則
可
在
任
何
大
學
任
教
職
；
課
堂
中
專
用
肚
吋
文
，
因
（）退綠
故
，歐
國
各
國
學
生
均
可
在
一

處
求
學
，
而
無
語
文
七
的
困
難
，
越
是
著
名
的
大
學
，
由
四
方
負
渡
來
歸
者
越
多
。

    

當
時
許
多
大
學
生
窮
無
鈇
錐
，
這
種
困
難
情
形
感
動
了
當
時
仁
人
善
士
設
法
挽
救
。
為
救
濟
－洹
種
貧
寒
學
生

听
設
的
基
金
，
有
歷
史
最
長
聲
望
最
大
的
‘
那
就
是
一
二
五
二
年
情
限
隱
廝
瀟
陂
嗯
（
矛d

震t
 

d
e

 
so

rb
o

n)

右
巴
黎
所
創
設
的

。
由
這
個
基
金
創
設
了
一
所
貧
寒
學
子
寄
宿
舍
及
特
別
教
學
所

。
管
理
者
稱

啊
舍
監

』

(
F

e
llo

w
S

）
。
像
這
樣
的
一
種
組
織
不
久
便
加
多
了·

即
所
謂
大
學
『
學
院
』
（C

o
lle

g

。
）
，
後
來
不
但
貧
寒

予
弟·

連
富
有
的
也
在
其
中
寄
寓
。
這
種
制
度
在
今
日
隊
國
各
大
學
巾
依
然
荏
在
。
通
常
人
都
以
為
這
種
廝
庫
肢

恩
基
金
專
為
獎
勵
神
學
學
生
而
設·

以
致
後
來
誤
把
這
名
目
與
吧
陳
大
學
的
神
學
科
相
提
並
論
。
巳
爍
大
學
直
至

            

第
五
期

巾
世
紀
機
期

四
）一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二
四

            

第

六
段

大

學

    

座
堂
學
校
和
修
道
院
學
稜
之
發
達
，
以
十
二
世
紀
為
最
盛
。
當
時
名
師
輩
出
，
在
各
處
招
集
學
子
，
設
帳
授

徒
，
其
中
尤
以
險
匕
綸
、
陣
門
肚
聽
、隆
做
的
喊
險
、際
牒
口
的
閭
阿
、
限
鵑
綸
肥
都
為
聲
望
卓
著
。
四
方
學

子
由
廠
餉
各
地
覃
集
於
這
些
名
人
門
下
，為
數
極
眾
。以
神
學
著
名
的
要
推
巴
黎
與
牛
津·

以
教
會
法
律
與
政
治
法

律
著
名
的
為
防
龐
廳
郾·

以
醫
學
著
名
的
為
除
喫
加
（sa

le

？
。
）
。
所
謂
大
學
，
就
是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發
展
而

成
，
但
它
的
起
始
成
立
時
期
，
不
能
確
定
。
由
中
世
紀
修
道
學
校
改
為
近
代
大
學
，
其
間
所
經
改
變
，
並
非
成
立

從
前
所
沒
有
的
教
學ffil］
度
，
乃
是
將
師
生
組
合
成
為
一
個
集
團
，
好
像
當
時
的
同
業
公
會
一
般
，
其
主
要
目
的
在

求
取
保
護
，
維
持
秩
序
，
其
次
也
是
為
使
學
梭
管
理
增
加
效
率
，
使
教
學
這
種
職
業
有

一
定
的
規
章
可
循
。
這
樣

一
個
集
團
通
常
稱
為
「
學
生
與
教
師
」
（g

么
＜ersita

s
 

sch
o

la
riU

In

）
。
至
於
正
式
大
學
組
識
的
開
始
，
�

與

教
學
的
開
始
不
同
�

大
約
從

一
二
○
○
年
起
。

    

十
二
世
紀
末
，
肺
雕
賂
郾
有
兩
個
『
大
學
』·

也
可
稱
為
學
生
互
衛
會
。
但
在
際
）的
〔這
種
互
衛
會·

則
早

已
成
為
比
廠
正
式
有
組
織
的
大
學
。
它
的
最
初
規
章
大
約
在
一
二
○
八
年
編
訂·

約
於
一
二
一
一
年
為
教
宗
同
儲

匪
阬
批
准
，
認
為
合
法
團
體
。
在
嘿
隊只
有
一
個
啊
大
學
匕·

原
由
當
地
座
堂
學
梭
及
幾
所
私
立
學
梭
聯
合
而

成
，
全
部
分
為
四
院
：
預
備
學
院
，
即
〔、文
學
院
』
，
教
授
亡
一藝
（triV

工Um
)

（
文
法
、
修
辭
、
與
邏
輯
）
與



晌
看
實
不
少·

但
受
聖
威
克
多
的
筠
哥
的
影
晌
是
更
大
。
他
用
四
大
問
題
：
上
帝
，
受
造
之
物
，
救
恩
，
聖
禮
租

末
事
，
將
全
書
分
為
四
部
，
將
當
時
神
學
全
部
包
羅
在
內

。
結
果
是
一
部
足
以
應
付
當
代
需
要
的
神
學
教
科
手

冊
，
作
為
神
學
教
導
的
基
本
課
程
，
以
迄
改
教
時
期
。

    
經
院
哲
學
的
第
一
時
期
，
終
於
十
二
世
紀
中
葉
。
各
處
學
院
雖
猶
在
繼
續
活
動

；
但
創
作
天
才
已
不
復
有

了
。
十
二
世
紀
下
半
期
西
方
的
特
色
為
輸
入
了
一
種
新
的
學
術·

這
種
新
學
術
就
是
磨
賺
屋
德
的
大
部
分
著

述·

及
大
部
分
晞
陋
哲
學
�

臣
氏
學
術
之
傳
入
西
方
雖
不
自
此
時
始·

但
從
前
西
方
對
啞
座
斷
侈
隱
學
術
所
知

極
少
�

這
些
新
思
想
是
隨
哂
甌
除
及
陸
回
南
部
的
膾
汰
人
輸
入
的·

而
他
們
是
間
接
得
之
於
噸
肚
陌
人
。
這
種

希
臘
思
想
之
輸
入
西
方
，
關
係
重
大
。
到
了
一
二
○
四
年
，
拉
丁
勢
力
侵
入
康
士
坦
丁
堡
（
參
第
三
八
八
頁
）,

各
種
希
臘
名
著
由
是
由
原
文
直
接
翻
譯
，
結
果
，
十
三
世
紀
產
生
新
而
擴
大
的
經
院
哲
學
派
活
動
。

    
t

註
一
】
：
波
氏
的
名
著
哲
學
的
安
慰
，
可
參
閱
中
世
紀
基
督
教
思
想
家
文
選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
部
第
十
四
卷

一
�

一
四
四
頁
）0

【
註
二
】·

‧沖
壯
准
爆
織
瞰
擠
隊
汶
鑼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部
第
十
四
卷
）
一七
三
�
二
。
四
頁
。

t

註
三
】
：
同
上
書
第
二
○
五
�
三
一
二
頁
。

L

註
四
必
：
亞
伯
拉
德
一
些
名
著
已
譯
為
中
文
，
參
同
上
書
第
三
一
＝一�
三
三
八
頁
。

L

註
五
】
：
同
上
書
第
三
四
七
�
三
五
八
頁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二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一六

改
教
時
代·

在
喊
餉
居
領
袖
地
位·

尤
其
在
神
學
各
科
為
然
。

    

當
時
大
學
成
立
至
速
且
多
，
其
中
許
多
成
立
不
久
，
即
歸
消
滅
。
這
些
大
學
在
名
義
上
都
是
教
會
大
學
�

因
均
以
受
教
宗
批
准
為
必
須
條
件
。
最
早
一
個
在
國
家
政
府
立
案
的
大
學
，
要
算

一
二
二
五
年
為
皇
帝
腓
勒
德
力

陳
他
所
批
准
的
國
臨
嘶
床
摩
。

            

第

七
段

高
級
經
院
哲
學
及
其
神
學
思
想

    

由
於
曆
臨
侈
德
全
部
著
作
的
發
現
，
各
大
學
的
興
起
，
各
派
乞
食
修
道
士
的
潛
心
研
究
學
術·

使
十
三
世

紀
中
閒
闢
了

一
個
新
的
經
院
哲
學
時
期
，
及
中
世
紀
理
智
的
造
詣
進
到
最
高
舉
。
這
是
一
種
向
著
『
現
代
神
學
』

進
行
的
運
動·

但
其
遭
遇
的
反
抗
也
不
少·

尤
以
那
些
抱
因
襲
主
義
以
及
附
和
澳
沽
嘶
匡
派
的
晰
國
肚
個
學
說
的

人
反
對
最
力
。
庫
陣
嘶
侈
聽
的
思
想
極
招
反
對·

幸
賴
乞
食
修
道
會
中
一些
思
想
家
的
努
力·

啞
氏
學
說
得
以
安

令
勝
利
。不
過
這
些
人
的
思
想
『雖
主
要
地
是
依
臣
陣
陌
魚
腮學
理
立
論
，可
是
他
們
引
用
噢
咕
廝
汀
及
隆
隨

修
著
述
（
參
二
七
五
與
二
八
七
頁
）
所
反
映
的
隨
肚個
學
說
的
也
不
少
。

    

完
全
依
啞
匯
嘶
侈
德
的
立
場
來
探
討
神
學
的·

當
推
貽
勵
的
陣
陣
陣
以
＞le

X

谷
斗？
無
川al?

?

�

一
二

川
五
）
為
前
驅
。
他
原
籍
漢
向
，
後
來
作
了
砝
庫
陣
嘶
會
的
修
道
士
，
在
巳
陣
任
教
職
。
在
他
看
來
，
聖
經
乃
唯

）
最
後
真
理
。
在
這
一
新
的
經
院
哲
學
時
期
揭
幕
後
，
人
們
在
理
智
研
究
上
，
雖
實
名
論
與
唯
名
論
之
爭
依
然
熱



烈
，
然
而
眼
界
確
已
較
前
放
大
。
亞
力
山
大
屬
於
溫
和
一
派
的
實
名
論
者
。
他
以
為
普
遍
觀
念
『
在
實
特
之
前
』

俘
在
於
上
帝
心
思
巾
，
『
在
實
物
之
中
』
存
在
於
各
種
實
物
內
，
『
在
實
物
之
後
』
存
在
於
人
心
理
解
中
。
後
來

呃
勒
伯
特
馬
格
努
斯
及
阿
奎
那
均
依
這
種
溫
和
的
實
名
論
發
言
立
論
。

    
囈
黜
隱
馮
隱
隱
隊
（>1

中ert

。
實a

雙
。
二
九
三
？
�

一
二
八0

）
乃
膾
國
人
，
是
一
位
侈
咪
尼
盾

會
修
道
士
，
在
帕
度
瓦
（Pa

d
u

。
）
求
學

·

在
德
國
許
多
地
方
任
過
教
職
，
尤
以
在
斛
隔
為
時
最
久
。
他
在
陽
咪

尼
古
修
道
會
中
任
過
分
區
區
長
，
且
有
數
年
作
過
熱
根
斯
堡
（Re

叫e#sb
u

rg

）
主
教
。
他
是
當
代
學
問
最
淵
博
的

人
，
他
的
科
學
知
識
尤
為
驚
人
。
他
不
但
精
通
啞
匣
廝
侈
聰
學
說·

連
那
些
啞
壯
帕
學
者
對
於
啞
氏
學
理
所
加
註

解
他
也
深
有
研
究·
他
的
學
問
較
之
貽
同
的
臣
由
汕
隊
實
為
精
深
。
但
他
在
神
學
上
並
非
創
作
天
才
，
不
過
是
個

編
纂
註
解
者
。
他
的
思
想
要
到
後
來
經
過
他
的
高
足
陽
馮
胸
陸
挪
一
番
闡
明
詮
釋
，
始
大
放
異
彩
。

    

多
馬
阿
奎
那
（
曰gm

a
s

 
A

q
u

斤
，
一
二
二
五
�

一
二
七
四
）
旦膚
陸
儲
（
斗
徑
斤
。
）
公
爵
問
嘟
勵
隊

(
L

且du

閑
）
的
兒
子·

囫
庫
儲
是
介
乎
囉
馮
與
哪
沐
附
嘶
間
的
一個
小
市
鎮
。
因
其
先
世
均
係
望
族·

與
隱
回

皇
室
譬
賺
屆
隊
《于
甲
纔ta

u
f

。
）朝
有
關
，
亦
與
鼎
鼎
大
名
的
儲
隕
十
字
軍
領
袖
陽
陣
隱
眼
、

ra
n

？
恩

有
關
。

所
以
當
侈
馮
於
一
二
四
三
年
決
志
入
隱
陰
咕
會
修
道
時
，
他
的
父
母
極
力
反
對
。
當
時
在
靈
性
上
指
導
他
的

人
因
留
意
於
陽
馮
的
修
道
誓
願·

特
送
他
到
限
隔
去
，
在
啞
勵
舶
時
馮
臨
隱
廝
門
下
受
業·

不
久
啞
氏
帶
他
到
巳

廖
。
陽
矚
在
口
廖
得
了
神
學
學
士
學
位
很
，
於
一
二
四
八
年
同
斛
隔·

助
理
啞
勵
啪
時
馮
略
隱
嘶
教
學
。
在
這
些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二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二
八

年
間
，
多
馬
在
知
識
上
進
步
神
速
。
他
遭
各
派
乞
食
修
道
會
的
嫉
視
，
謀
在
他
廖
大
學
教
學
未
能
如
願
，直
到
一

二
五
七
年
才
得
到
一席
正
式
地
位
。1

 
1

1

么／

\
1

年
後·

他
在
儀
氏
同
教
學
幾
年·

後
又
在
吧
爍
教
學
，1

 
1

1

七
二

年
後
則
在
哪
匡
附
嘶
。
一
二
七
四
年
於
赴
膳
仰
會
議
途
中·

卒
於
隄
肚
陋
娜

（
曰erra

ci

。也
附
近
的
彿
薩
虜
澳
隊

（
謬
枴an

u
o

哎a

）
細
斯
特
仙
會
修
道
院
。
在
這
樣
緊
湊
的
教
學
生
涯
中
，
許
多
重
要
的
有
關
教
會
及
國
家
的
問

題
，
常
有
人
到
多
馬
那
一畏
求
教
，
他
在
講
道
工
作
上
也
很
活
動

；
他
不
停
的
寫
作
，
而
且
這
些
著
作
都
極
其
重

要
。
他
的
不
朽
之
作
緲
澤
陋
瀟
（
曾
黑
參
曰常
。，
低
。
）約
自1

 
1

1

六
五
年
開
始
撰
述
，到
他
臨
終
時
尚
未
完

功
。
他
個
人
生
活
簡
樸
而
富
於
宗
教
心
，
他
的
著
述
清
晰
而
合
邏
輯
，
包
羅
廣
博
，
使
其
躋
身
於
教
會
少
數
大
名

師
中
。
對
羅
馬
教
會
的
影
晌
，
今
猶
如
昔
。
一
八
七
九
年
，
教
宗
刷
歐
仕
匕匯
（L

。
父州口
一
八
七
八
�

一九

○
三
）
欽
定
他
的
著
述
為
今
日
羅
馬
教
會
神
學
教
育
的
基
本
課
程
。
鬥
註
】
】

    

其
時
血
倆
陸
廊
交
誼
深
篤
，
乃
在
他
甌
陝
陣
曾
一
度
任
教
授
的
人
的
腫
席
醫

（
古g

鬥ida

屆
二
一
二
二
一

�

一
二
七
四
）
，
人
多
知
其
名
為
波
拿
文
土
拉
（
團
悶aV

e
n

t
’u

Ia

）·

陂
氏
生
於
教
會
領
土
內
的
陞
臨
僅
匝

(
B

a
g

n
o

。
？)

，
於
一
二
三
八
年
加
入
隴
嘿
阮
修
道
會·

一
二
五
七
年
作
了
該
會
總
管
。
他
在
逝
世
前
一
年
被

封
為
紅
衣
主
教
。
陂
偉
陝
匡
肚
為
口
陣
隊
陣
名
教
授·

後
來
總
理
哩
嘿
阮
修
道
會
大
顯
其
行
政
幹
才·

一
生
為

人
品
格
高
尚
。
他
的
思
想
遠
不
如
阿
津
哪
那
樣
受
曆
隴
屋
隱
的
影
晌·

可
是
受
噢
沽
廝
付
及
鵑
隊
泥
修
一派
代

表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思
想
薰
染
至
深
。
他
約
思
想
根
木
是
屬
神
祕
派
的
。
他
以
為
人
能
藉
看
默
想
與
禱
告
達
到
與



上
帝
交
契
的
地
步
，
由
這
交
契
而
深
徹
了
解
屬
神
的
真
理
。

之
富
於
創
作
，然
因
他
是

一
位
善
於
應
用
辯
證
法
的
神
學
家
，所
以
他
的
著
作
還
是
大
大
為
人
所
重
規

經
院
哲
學
在
阿
奎
那
的
田－
想
中
達
到
了
最
高
的
境
界
。

人
的
起
源
與
歸
宿
。
這
種
知
識

夠
的
，
必
由
啟
示
加
以
擴
充

波
拿
士
拉
雖
然
思
想
神
祕
，
保
守
性
重
，不
如
阿
奎
那

依
他
的
見
解
，
探
討
神
學
的
目
的
為
求
得
知
上
帝
及

一
部
分
是
由
理
性
�

即
自
然
神
學
�

得
來

啟
示
由
聖
經
而
來
，
聖
經
乃
唯
一
的
最
高
權
威

教
父
遺
著
的
闡
釋
來
理
解
�

換
言
之
，
須
得
依
教
會
的
立
場
去
理
解
。

听
獲
得
，
但
與
理
性
並
不
相
違
，
而
理
性
能
顯
示
其
不
足
以
推
翻
啟
示
的
真
理

瑟
倫
一
樣
堅
決
相
信
基
督
教
中
一
切
真
理
均
能
用
哲
學
來
表
證

盾
，
因
二
者
均
由
上
帝
而
來
。

不

  

過
阿
奎
那
依
然
主
張
哲
學
與
神
學
並
不
矛

論
及
上
帝
，
阿
奎
那
將
亞
里
斯
多
德
與
新
柏
拉
圖
兩
派
思
想
冶
於
一
爐

是
純
全
的
活
動
（
馳
甘sP

u

日s
)

，
也
是
最
實
在
與
最
完
全
的
存
在
。

歸
宿
。
祕
因
是
全
然
的
善
良
，
所
以
祕
所
作
的
總
不
出
乎
他
所
視
為
正
當
的
。

尋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梭
期

。
【
註
二
】

，
但
理
性
所
能
得
著
的
知
識
是
不

。
但
聖
經
又
必
須
拿
教
會
議
會
及

由
啟
示
而
來
的
各
種
真
理
不
能
為
理
性

。
這
樣
看
來
，晌
陸
鄘
並
不
像
險

上
帝
乃
初
因
（first

 
ca

u
se

）
禮

上
帝
是
絕
對
的
實
質

論
及
三
位
一

口
隴麻
的
思
想
則
建
立
在
嗶
除
口
與
麵
陳
陣
膽
聽
（參
第
二
四
三
頁
）
的
基
礎
上

上
帝
是
自
足
的
，
訑
不
需
要
什
麼
，
他
之
所
以
創
造
世
界
純
為
發
揚
一
己
的
愛

，

一
切
事
物
均
歸
上
帝
管
理
，訑
預
定
有
些
人
得
永
生
，有
的
人
被
棄
於
罪
中
永
受
叩

，
是
萬
有
的
起
源
與

體
與
基
督
的
位
格
，

  

以
受
造
物
為
施
愛
的
對

几
詛
。
對
人
的
自
由
，
阿

糾
二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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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
那
的
立
場
大
致
為
決
定
論
。
從
一方
面
說
，
人
有
自
由
，
人
的
行
動
出
乎
意
志
；
但
這
並
不
否
認
上
帝
有
從
中

決
定
或
准
許
的
管
理
權
。
上
帝
准
許
惡
的
存
在
，
而
結
果
是
引
領
全
人
類
達
到
更
高
的
善
良
地
步
。

    

阿
奎
那
取
消
古
代
一
魂b

與
）
靈
』
的
區
分
觀
念
。
在
他
看
來
，
人
之
魂
乃
一單
位
，
具
有
理
智
與
意
志
。

魂
非
物
質
。
在
心
靈
中
得
見
上
帝
，
又
以
上
帝
為
樂
，
乃
人
生
善
德
的
最
高
造
兆叩
。
人
除
了
具
有
普
通
天
賦
才
能

外
，
在
受
造
時
又
承
受
了
一
種
超
然
的
能
力
，
使
他
能
以
達
到
最
高
的
善
，
且
能
實
行
基
督
徒
三
德
：
信
、
望
、

愛
。
但
亞
當
因
為
犯
罪
喪
失
了
這
種
超
然
的
能
力
，
因
而
他
的
普
通
天
賦
才
能
也
腐
化
了
，
所
以
他
所
處
的
地
位

不
僅
缺
少
原
有
的
公
義
，
而
且
積
極
向
下
坡
走
。
所
以
罪
不
只
是
消
極
的
。
在
（這
墮
蕩
的
境
地
中·

防
階
不
能
獲

得
上
帝
的
喜
悅
，
而
這
種
敗
壞
性
由
亞
當
遺
傳
於
一
切
子
孫
。
人
雖
仍
有
力
得
到
四
種
自
然
美
德
，·

機
警
、
公

正
、
勇
毅
、
自
制
，
但
這
些
都
不
足
使
人
在
心
靈
中
得
見
上
帝
，
僅
能
使
人
稍
得
一
時
的
尊
榮
快
樂
。

    

人
貝
有
依
賴
上
帝
白
白
賜
予
的
恩
典
，
才
能
恢
復
原
有
的
地
位
，
人
的
本
性
因
而
恢
復
超
然
的
能
力
，
罪
得

赦
免
，
且
賦
與
一
種
實
行
基
督
徒
三
大
美
德
的
能
力
。
人
的
任
何
行
為
都
不
能
使
他
獲
得
此
種
恩
典
。
雖
說
上
帝

赦
免
人
的
罪·

賜
人
救
恩·

不
必
基
督
捨
生
�

在
這
一
點
阿
庫
哪
與
隊
隨
綸
見
解
不
同
�

但
基
督
救
贖
之
功

乃
上
帝
所
採
用
最
高
明
而
又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
人
類
全
部
救
贖
惟
此
是
賴
。
基
督
的
工
作
可
以
補
償
人
的
罪
，
又

是
一種
當
得
獎
賞
的
功
勞
。
基
格
的
工
作
也
能
激
發
人
的
愛
心
。
如
此
晌
陸
鄘
將
隨
臨
與
臣
防
肚
聽
二
人
的
思

想
融
合
溝
通
，
冶
於
一
爐
，
而
造
成
了
另
一
種
思
想
。
基
督
補
償
之
功
超
過
人
之
罪
，
又
因
基
督
既
為
神

，
自
己



無
需
恩
賞
－
社
將
所
應
得
的
賞
賜
賜
給
世
上
的
弟
兄
。
基
督
為
人
作
成
了
人
自
己
無
法
作
成
的
功
勞
。

    

然
而
人
在
得
救
後
，
賴
上
帝
的
恩
典
而
行
的
善
功
仍
然
獲
得
賞
賜
。
得
救
的
人
不
但
有
力
量
遵
行
福
音
的
誡

條
，
還
有
力
量
遵
行
福
音
的
勸
勉
（
參
第
一六
八
頁
）
。
他
能
立
分
外
之
功
，
其
中
最
大
的
乃
為
誠
意
忠
心
的
完

成
修
道
生
活
。
他
不
能
只
求
自
己
超
升
天
堂
，
他
還
能
在
基
督
與
眾
聖
徒
功
德
的
倉
庫
中
提
供
自
己
小
小
的
一

份
。
但
這
種
功
德
也
只
有
仰
賴
上
帝
的
恩
典
方
能
作
成
。
如
此
說
來
，
在
阿
奎
那
神
學
中
容
納
了
中
世
紀
二
大
虔

敬
的
概
念
�

恩
典
與
功
德
。

    

恩
典
的
賜
給
人
並
非
全
無
分
別
。
它
有
必
經
的
路
線
，
這
些
路
線
就
是
聖
禮
，
捨
此
別
無
他
途
。
對
於
這
些

聖
禮
，
經
院
哲
學
所
下
的
界
說
較
以
前
時
代
清
晰
得
多
。古
代
的
見
解
，以
為
凡
是
宗
教
的
神
聖
行
動
都
是
聖
禮
，

這
種
說
法

一
直
流
傳
至
於
十
二
世
紀
聖
威
克
多
的
筍
哥
與
亞
伯
拉
德
之
世

他
們
從
那
籠
統
的
聖
禮
觀
念
中
，
特

別
指
出
五
種
較
為
明
顯
，
含
有
聖
禮
意
義
的
範
疇
來
，
後
來
彼
得
倫
巴
又
定
為
七
種
。
這
七
種
聖
禮
的
計
算
法
是

否
由
彼
得
首
倡
，
現
無
定
論

，
而
且
這
種
評
定
法
也
沒
有
為
全
教
會
所
立
即
接
受

。
但
他
所
著
的
語
錄
（
驕
甲

g

戶露
）
，
一
書
無
疑
的
最
後
促
成
了
這
種
見
解
。
彼
得
倫
巴
所
定
的
七
種
聖
禮
為
：
洗
禮
，堅
信
禮
，晚
餐
禮
，
認

罪
禮
，搽
聖
油
禮
，
授
職
禮
”
婚
禮
。
這
些
聖
禮
都
是
直
接
由
基
督
所
設
立
，或
間
接
經
由
使
徒
所
設
立
都
能
將

基
昌
的
恩
典
帶
給
教
會
信
眾
！
基
督
就
是
教
會
的
元
首
，
教
會
是
社
神
祕
的
身
體
。
捨
聖
禮
外
，
別
無
真
正
與
基

督
交
通
聯
合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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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一
聖
禮
皆
由
兩
種
要
素
所
組
成
，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術
語
為
形
象
與
物
質

（
參
第
七
頁
）
此
即
物
質
的

部
分
（
水
、
餅
、
酒
等
物
）

，
又
須
有
一
種
祝
物
為
聖
的
程
式
（
「
我
與
你
施
洗
」
等
語
）
。
主
禮
者
務
必
全

心
注
意
到
他
所
施
行
聖
禮
乃
受
基
督
及
教
會
的
委
任
，
受
禮
者
，
（
至
少
就
智
力
成
熟
者
言
）
，
當
用
誠
意
領

受
聖
禮
的
益
處
。
在
這
些
條
件
完
成
下·

只
要
聖
禮
為
人
所
接
受
，
即
能
傳
達
恩
典
�

所
謂
州
因
功
生
效
』

（
象o

p
e

re
 

o
P

e
ra

to

）
。
上
帝
是
賜
與
這
種
恩
典
的
主
體·

聖
禮
自
身
乃
為
工
具
。
聖
禮
之
為
工
具
，
乃
將
基
督

受
苦
之
美
德
傳
達
與
訑
的
肢
體
。

    

人
因
受
洗
得
著
重
生
，
原
罪
與
受
洗
前
個
人
所
犯
的
罪
均
得
赦
免
，
但
犯
罪
的
傾
向
並
不
因
此
全
然
消
滅
。

受
洗
之
後
，
人
所
得
的
恩
典
假
如
利
用
得
當
，
可
以
抵
抗
罪
惡
，
恢
復
那
既
失
的
能
力
，
可
以
造
成
基
督
徒
美

德
。

    

關
於
基
督
如
何
臨
在
聖
餐
中
的
說
法·

當
時
教
會
僅
有
巳
廝
陬
陪
肚
鵑
貽
匯
（
參
第
三
三
六
頁
）
與
嘲
砝
隨

克
（
參
第
四
一七
頁
）
兩
人
講
述
，自
十
二
世
紀
前
半
期
以
來

，
這
種
學
說
卻
稱
為
化
質
說
（
田ra

n
su

b
sta

p!

tia
ti

目
）
。
一
二
一
五
年
，
在
第
四
次
肚
時
滴
會
議
上·

將
這
學
說
定
為
公
認
教
義
。
阿
陸
郾
僅
將
其
界
說
解
析

分
明
。
當
神
甫
誦
讀
設
立
聖
餐
文
時
，
上
帝
的
權
能
即
在
完
成
神
蹟

，
雖
那
餅
酒
的
『
偶
性
』
（形
味
之
類
）

（
譯
註
：
乃
偶
然
的
屬
性
，
賴
實
體
而
存
在
，
或
為
實
體
所
制
約
，
而
非
木
質
之
意
）
尚
存
，
但
那
『實
質
任
卻

已
變
化
為
基
督
真
正
的
身
體
和
血
。



    

不
但
如
此
，阿
壓
郎
還
發
揮
一
種
見
解
，認
為
基
督
全
部
的
身
體
和
血
都
臨
在
餅
與
酒
中
。這
見
解
並
非
由
阿

氏
所
創
作
，
因
當
時
一
般
信
徒
以
為
只
配
領
餅
不
配
領
酒
的
成
見
日
漸
牢
固
，
而
這
種
見
解
也
日
漸
增
強
。
不
哄

平
信
徒
領
酒
的
習
慣
並
非
由
聖
職
界
促
使
而
成
。
平
信
徒
自
己
不
要
領
酒
，
惟
恐
把
酒
濫
用
，
以
致
侮
辱
聖
禮
。

之種
恐
懼
心
理
遠
在
第
七
世
紀
即
已
發
生
，
因
當
時
教
會
採
用
希
臘
習
慣
，
將
餅
浸
漬
於
酒
中
�

這
種
習
慣
後

來
雖
屢
為
教
會
當
局
所
拒
斥
，
卻
為
平
信
徒
所
熱
烈
主
張
。
到
了
十
二
世
紀
平
信
徒
一
概
避
免
領
酒
，
最
初
採
用

這
種
方
法
顯
然
在
喚
臨
淌
。
至
晌
陲
哪
之
世·

平
信
徒
領
聖
餐
只
領
餅
啊
習
慣
已
風
行
一時
了
。
嬰
孩
領
聖
餐
原

是
一
種
普
遍
流
行
的
習
慣
，
而
且
這
種
習
慣
繼
續
流
傳
於
晞
颼
教
會
以
迄
今
日·

到
了
十
二
及
十
三
世
紀
西
方
教

會
也
因
同
樣
的
綠
因
而
停
止
了
。

    

中
世
紀
教
會
之
虔
敬
思
想
與
崇
拜
行
為
－
在
聖
餐
禮
巾
達
於
極
點
。
聖
餐
禮
是
道
成
肉
身
的
延
續
，
基
督
受

苦
的
重
演
，
領
餐
信
徒
培
養
靈
性
生
活
的
源
泉
，
與
基
督
交
往
聯
合
的
佐
證
，
也
是
討
上
帝
喜
悅
的
一
種
祭
，
得

邀
上
帝
施
恩
典
給
那
些
在
匯
間
以
及
在
煉
獄
中
需
要
拯
救
的
人
。

    

認
罪
禮
雖
然
難
與
洗
禮
和
聖
餐
禮
有
同
等
尊
嚴
，
但
在
中
世
紀
這
禮
也
相
當
重
要
。
中
世
紀
對
個
人
靈
性
生

活
的
田）
想
圍
繞
於
兩
大
概
念
：
恩
典
與
功
德
。
人
在
受
洗
前
所
犯
的
罪
，
因
洗
禮
可
得
赦
免
，
但
那
些
受
洗
以
後

所
犯
的
罪R

lJ

需
經
過
懺
悔
禮
。
在
壯
防
思
想
中·
所
謂
罪
與
義
乃
為
固
定
行
動·

不
是
泛
泛
的
態
度
或
心
境·

故

此
，
這
種
思
想
將
人
與
上
帝
之
聞
的
關
係
看
為
虧
欠
與
存
款
�

雖
不
否
認
人
的
功
德
全
由
上
帝
的
恩
典
而
來
。

            

第
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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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思
想
趨
勢
在
經
院
哲
學
期
間
極
其
顯
著
。
然
而
這
種
田）想
乃
源
出
於
當
時
普
遍
流
行
的
觀
點
，
那
些
經
院
哲

學
家
不
過
把
它
用
神
學
的
研
究
法
講
解
出
來
，
並
非
由
於
他
們
創
作
。

    

根
據
阿
奎
那
的
見
解
贖
罪
必
須
經
過
四
個
步
驟
：
痛
悔
（C

月t

、iti

月

）
，
認
罪
（C

O

隊
委i

月

）
，
補
罪

(
S

a
ti

亂aC
ti

。p)

，
宣
赦
（
＞
寫
。膩
日
斗
）
。
痛
悔
乃
因
人
心
感
覺
得
罪
上
帝
，
五
衷
懊
悔
，
而
且
決
意
不
再
重

演
此
種
行
為
。
但
因
一
切
聖
禮
均
能
傳
達
恩
典
，
所
以
阿
奎
那
主
張
，
即
使
開
始
只
有
「
下
等
的
痛
悔
」
（
＞
寧

ritio
p

)
�

開
始
只
因
畏
懼
刑
罰
�

，
但
因
有
恩
典
輸
入
其
中
，
亦
可
成
為
真
正
的
痛
悔
。

    

自
經
英
國
的
傳
教
士
提
倡
以
來
（
參
第
三
一
六
頁
）
，
私
下
對
神
甫
認
罪
的
習
慣
久
已
發
達
。
依
亞
伯
拉
德

與
彼
得
倫
巴
的
見
解
，
真
正
痛
悔
的
人
，
就
是
不
向
神
甫
私
下
認
罪
，
也
必
得
著
上
帝
的
赦
免
，
但
他
們
也
以
為

認
罪
是
有
益
的
。
按
一
二
一
五
年
第
四
次
拉
特
蘭
議
會
的
規
定
，
凡
已
年
屆
明
辨
事
理
的
平
信
徒
，
至
少
每
年
須

有

一
次
向
神
甫
認
罪
。
這
種
認
罪
規
定
此
後
成
為
教
會
的
法
律
，
後
來
有
哈
勒
的
亞
力
山
大
辯
明
這
種
認
罪
的
必

要
，
而
阿
奎
那
又
為
之
更
加
一
番
合
乎
邏
輯
的
說
明
。
人
當
以
神
甫
為
靈
魂
的
醫
生

，
向
他
認
罪

，
連
一
切

啊
死
』
罪
也
要
包
括
在
內
，
當
時
之
所
謂
死
罪
，

    

對
於
悔
罪
的
人
雖
說
上
帝
免
降
永
遠
的
刑
罰

償
罪
人
對
於
上
帝
的
虧
欠
。

四
三
四

較
之
初
期
教
會
所
定
的
範
圍
更
廣
得
多
（
參
第
一
六
二
頁
）
。

，
可
是
有
些
今
生
暫
時
的
刑
罰
仍
為
犯
罪
的
後
果

將
這
一
點
分
別
得
很
清
楚
，
為
當
時
的
經
院
哲
學
家
所
一
致
公
認

這
樣
的
刑
罰
也
能
使
人
避
免
將
來
犯
罪
這
些
人
力
所
能
辦
到
的
暫
時
刑
罰

。
這
就
是
『
悔
改
的
果
子
』

亞
伯
拉
德

，
算
是
補

神
甫
的
職
主員



是
在
將
這
種
刑
罰
加
於
犯
罪
者
的
身
上
，
為
所
犯
之
罪
作
補
償
，
假
如
在
今
生
補
償
不
清
，
等
到
在
煉
獄
中
也
要

州
償
清
楚

。

    

人
在
犯
罪
後
，
明
白
的
表
示
為
罪
憂
愁
，
認
罪·

又
願
意
為
罪
作
補
償
，
神
甫
就
站
在
代
表
上
帝
的
立
場
為

之
宣
告
赦
罪
。
這
是
聖
職
界
在
平
信
徒
身
上
所
施
的
最
大
統
制
，
以
迄
改
教
時
期
，{D

．
在
羅
馬
教
會
中
這
種
統
制

今
猶
如
昔
。
一
個
人
在
受
洗
後
犯
了
『
死
細
罪·

除
非
得
到
神
甫
宣
赦
，
否n

lJ

絕
無
得
救
的
把
握

    

遠
在
阿
奎
那
前

一
個
半
世
紀
，
這
些
補
罪
的
條
款
就
大
大
起
了
變
化
。
一這
些
所
謂
今
生
暫
時
的
刑
罰
，
一
部

或
全
部
可
得
豁
免
。
這
樣
的
豁
免
稱
為
『
大
赦
』
（H

婦
計
輝e

卹ce

）
或
稱
『
寬
宥b

。
在
很
早
的
時
期

，
主
教

如
見
有
異
乎
尋
常
的
痛
悔
，
便
有
權
減
少
補
罪
的
行
為
。
假
如
人
對
教
會
立
有
特
殊
功
勳
，
便
算
配
得
這
種
優

待
。
彼
得
達
米
亞
尼
（Pe
付erD

望1

翁i

一○0

匕
？
�

一
○
七
二
）
對
於
以
地
產
捐
贈
一
所
修
道
院
或
一
座

教
堂
的
人·

視
為
應
得
這
種
優
待
。
但
這
些
辦
法
還
不
足
以
代
表
大
赦
制
。
大
赦
制
度
好
像
起
源
於
階
國
南
部
，

它
究
竟
發
動
於
何
時
，
就
難
以
確
定
，
但
其
最
初
實
行
，
約
在
一
○
一
六
年
左
右
。
最
初
行
使
這
種
大
赦
權
的
，

乃
是
一
位
法
國
教
宗
，
烏
耳
班
一（世
（U

rb

鄙

鬨
一
○
八
八
�

一
○
九
九
）
。
這
位
教
宗
以
完
全
大
赦
應
許
第

一
次
十
字
軍
出
征
將
士
。
在
他
之
前·
約
當
一0

六
三
年
時·

固
然
也
有
教
宗
陋
由
汕
沐
匡
他
以
同
樣
特
權
給
與

那
在
西
斑
牙
攻
打
薩
拉
森
人
的
軍
士
，
但
規
模
不
如
這
位
法
國
教
宗
施
行
之
廣
。
這
種
制
度
一
經
發
動
之
後
，
推

行
極
其
神
速
。
不
但
教
宗
，
連

一
般
主
教
也
行
使
大
赦
之
權
，
且
常
多
濫
用
。
朝
拜
聖
地
，
或
在
特
殊
節
令
中
朝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梭
期

四
三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一一一六

拜
，
資
助
善
舉
，
如
建
造
教
堂
，
或
修
橋
補
路
，
均
視
為
可
邀
大
赦
之
賞
。
由
這
種
制
度
所
能
產
生
的
經
濟
利

益
，
不
久
便
為
人
－里
視
，
設
法
從
中
操
縱
。
因
為
『
今
生
任
的
刑
罰
既
包
括
煉
獄
中
所
受
的
苦
刑
，
於
是
這
大
赦

之
關
係
人
生
禍
福
，
雖
未
詳
細
說
明
，
其
嚴
重
性
也
可
想
而
知
，要
以
大
赦
來
代
替
真
正
的
懺
悔j

自
然
是
人
之

常
情
中
所
樂
於
附
和
的
一
種
呼
聲
。

    
阿
奎
那
對
這
種
實
踐
加
以
典
型
的
解
釋
。
他
根
據
哈
勒
的
亞
力
山
大
的
田－想
而
說
基
督
與
聖
徒
無
限
量
的
功

德
積
聚
而
成
一
善
功
庫
，教
會
受
職
人
員
由
這
倉
庫
中
，仗
著
教
會
的
權
威
，
可
隨
時
提
取
，
分
與
需
要
功
德
的
罪

人
。
這
樣
的
功
德
只
能
分
與
那
些
真
實
痛
悔
的
人

但
是
這
樣
得
來
的
功
德
也
能
實
在
消
除
全
部
或
一
部
今
生
與

來
世
煉
獄
中
所
當
受
的
『
暫
時
』
刑
罰
。
大
赦
原
非
縱
容
人
犯
罪
。
不
過
將
人
因
犯
罪
所
應
得
的
刑
罰
。
用
一
種

改
善
的
方
法
代
替
。
人
無
論
怎
樣
巧
加
解
釋
，
這
種
制
度
對
道
德
損
害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日
一它
越
來
越
蕞
，
以
迄

改
教
時
代
，
而
改
教
運
動
之
所
由
起
，
亦
以
此
為
一
大
近
因
。

    

根
據
阿
奎
那
的
意
見
，
惡
人
死
後
即
下
地
獄
，
永
遠
受
苦
，
無
得
救
之
望
。
那
些
全
心
接
受
教
會
所
施
救
恩

的
人
，
死
梭
立
升
天
堂
。
大
多
數
的
基
督
徒
，
因
為
沒
有
全
心
善
用
賜
恩
的
工
具
，
須
在
煉
獄
中
受
鍛
煉
，
為
時

久
暫
不
一
。

    

教
會
是
一
體
，
無
論
在
天
，
在
地
，
或
在
煉
獄
中
。
教
會
中
一
個
肢
體
受
苦
，
所
有
肢
體
均
受
苦
，
一
個
肢

體
行
善
，
他
的
善
行
一
切
肢
體
可
得
分
享
。
根
據
這
種
教
會
一
體
不
分
之
理
，
阿
奎
那
提
倡
向
聖
徒
禱
告
，
又
為



俠
獄
中
的
人
禱
告
。
有
形
的
教
會
須
有
可
見
的
元
首
。
得
救
必
須
服
從
羅
馬
教
宗

教
宗
權
為
信
仰
制
酌
新
的
界

說·

由
於
阿
奎
那
此
種
觀
念
，
便
造
成
了
教
宗
不
能
錯
誤
之
說
。

    

阿
奎
那
很
幸
運

，
因
為
他
的
哲
學
與
神
學
巴
想

，
得
了
一
位
中
世
紀
最
大
詩
人
但
丁
亞
利
結
利

（
口
台g

＞
勿
俗ie

ri

一
二
一／＼
五
�

一
三
二
一
）
之
熱
情
擁
護
，
在
這
位
詩
人
所
著
的
神
曲
（
。i

么
婦a

 
C

o

日rn
e

由a

）
中
，

對
這
些
問
題
的
田
－想·

幾
全
為
阿
奎
那
觀
點
所
籠
罩
。

  

胸
陸
鄘
乃
降
休
泥
活
派
修
道
士·

自
然
引
起
彿
問
哂
廝
會
的
那
些
敵
對
學
者
對
他
的
神
學
田）想
加
以
批
評·

在
這
些
學
者
當
中
很
多
是
漢
滷
人
。
隨
隱
瀟
匯
的
匯
匯
（
悶ic

口織d

。f
 

M
i

邑e
t

。。

？
�

一
三
○
○
？
）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但
最
著
名
的
是
經
院
一
位
最
大
的
哲
學
家

是
約
翰
敦
司
蘇
格
徒
（
兮
可

口
口崑

S
e

o
t

二s

一
二

六
五
？
�

一
三
○
八
）C

他
很
像
是
一
個
英
國
人

，
雖
他
的
名
字
有
些
異
樣
（
此
就
西
文
寫
法
而
言
�

譯

者
）
。
他
在
件
陣
受
教
育
，
也
在
那
一畏
成
為
聲
譽
顯
赫
的
教
授
，
一
三
○
四
年
他
遷
到
了
巴
黎
。
四
年
後
，
為
他

所
隸
屬
的
修
道
會
長
派
至
斛
隨·
該
處
工
作
剛
一
開
始
他
就
與
世
長
辭
了
。
他
是
個
最
精
明
的
評
論
家·

也
是
一

切
經
院
哲
學
家
中
最
能
幹
的
一
位
辯
證
論
者

他
攻
擊
河
奎
那
的
學
說
巴
想
，
可
謂
極
燾
聽
明
敏
鏡
之
能
事
。
他

在
鵬
滴
陋
廝
修
道
會
中
所
佔
權
威
地
位
，有
如
回
蹤廓
之
在
陲
味
隨
活
會
，
侈
馮
派
（
即
阿
陲
哪
派
）
與
隘
沸
限

派
這
兩
家
神
學
田）想

互
爭
雄
長
以
迄
改
教
時
期

【
註
三
】

    

晌
際
廓
主
張
卜
帝
的
本
質
為
實
有
、
爍
阿
賂
肚
則
認
上
帝
的
本
質
為
意
志
。
匕
帝
的
意
志
與
人
的
（思士）都
是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一一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三
八

自
由
的
。晌
陸
哪
說
上
帝
所
作
的·

是
禮
所
看
為
對
的
。囌
臨
瞇
說
凡
上
帝
所
意
欲
的
都
是
對
的·

因
為
禮
意
欲

如
此
。雖
隊
賂隴
也
像
囫
陸
挪
一樣·

宗
臣
限
豚
雇

·

是
個
折
衷
派
的
實
名
論
者·

但
他
多
注
重
個
體·

不
多

注
重
普
遍
觀
念
。
就
他
看
來
，
個
體
是
更
完
全
的
形
式
。

    
上
帝
既
為
絕
對
的
意
志
，
基
督
捨
身
流
血
的
價
值
就
全
在
乎
上
帝
使
之
如
此
。
假
如
上
帝
看
別
種
救
人
的
方

法
為
得
當
，
便
一樣
有
救
人
的
效
能
。我
們
也
不
能
跟
羶
隊
哪
一樣
說
，
基
督
受
死
是
人
類
得
救
最
高
明
的
方

法
。
那
樣
說
便
使
上
帝
的
意
志
受
了
限
制
。
我
們
只
能
說
，
這
是
上
帝
所
指
定
的
方
法
。
本
同
一
理
論
，
蘇
格
徒

不
大
重
視
悔
改
在
人
的
得
救
上
有
何
需
要·

根
據
阿
陣
鄘
的
見
解·

痛
悔
是
不
可
少
的·

或
至
少
要
有
『
懊
悔
』

�

懼
怕
刑
罰
�

因
懊
悔
亦
能
輸
入
恩
典
，
進
而
成
為
痛
悔
。
但
照
蘇
格
徒
的
主
張
，
為
上
帝
所
指
定
的
『
懊

悔
』
就
夠
資
格
蒙
赦
。
有
了
蒙
赦
的
資
格
，
便
可
得
赦
罪
，
得
了
赦
罪
，
便
有
上
帝
的
恩
典
在
心
，
能
行
出
些
事

來
，
討
得
上
帝
的
歡
心
，
算
為
建
立
了
功
德
。
聖
禮
的
本
身
並
不
傳
達
恩
典
，
乃
是
上
帝
所
指
定
的
條
件
，
一
經

完
成
，
便
有
恩
典
降
下
。

    

晌
睡
哪
與
囌
鷗
瞇
兩
人
在
田）想
上
根
本
不
同
之
點·

到
底
只
是
態
度
的
不
同·

就
阿
奎
那
看
來·

哲
學
與
神

學
殊
難
真
正
協
調
，
但
哲
學
可
以
達
到
神
學
的
一
切
真
理
，
雖
然
不
大
充
分
。
就
蘇
格
徒
看
來
，
拿
哲
學
來
講
神

學
，
許
多
地
方
是
講
不
通
的
，
但
為
服
從
教
會
的
威
權
，
只
得
接
受
。
在
這
種
思
想
見
解
上
，
經
院
哲
學
已
開
始

崩
潰
，
因
為
經
院
哲
學
原
以
闡
釋
基
曆
教
真
理
的
合
理
性
為
主
旨
。



    

在
侈
風
組
囌
略
陡
兩
派
神
學
思
想
上
爭
辯
得
最
熱
烈
的·

要
算
童
．女
風
同
庫

『
無
原
罪
成
胎
說
』
（i

浮

。。？cu
l

翼
。co??

，
右
＃
）
。阿
陸
鄘
注
意
陬
穌
基
得
是
一
切
人
類
救
卞
的
觀
念
，
所
以
講
臨
困
啞
也
與
其
餘
人
類

〔
樣·

承
受
了
原
罪
的
遺
傳
。
但
蘇
格
徒
說
她
未
曾
沾
染
原
罪
！

(

）思個
教
理
後
來
在
一
八
五
四
年
為
教
白優
嗚

九
世
（
一
八
四
六
�

一
八
七
八
）
宣
認
為
全
教
會
所
當
公
認
的
信
條
。

    
將
哲
學
與
神
學
分
開
來
講·

在
思
想
上
較
之
附
隴
尤
為
激
烈
的·

為
其
門
人
峨
隊
的
喊
隴
。
座
險
乃
一
最

俟
心
的
服
崗
鵬
關
后
廝
會
修
道
士

·

就
學
於
陣
陣
，
執
教
於
氾
爍
，
為
基
督
及
眾
使
徒
的
完
全
貧
乏
申
辯
，
以

攻
擊
教
宗
約
翰
二
十
二
世
（
〈答
第
四
六
○
頁
）·

後
為
此
事
下
監·

旋
於
一
三
二
八
年
逃
往
口
雕
困
啞·

受
際
陽

之
護
庇
，
因
當
時
路
易
亦
正
與
教
宗
不
睦
。
自
此
以
後
，
以
其
餘
生
盡
力
為
國
家
獨
立
主
權
辯
護
，
使
之
脫
離
教

會
威
權
之
侵
犯
。

    

任
何
『
實
名
論
』
的
形
式
皆
為
喊
賺
所
極
力
攻
擊
。
有
存
在
的
只
有
單
個
實
體
。
任
何
名
目
之
所
謂
種
與

頗·

都
純
然
屬
乎
想
像
，
並
沒
有
客
觀
的
實
在
。
所
有
『
名
稱
』
不
過
象
徵
而
已
。
所
以
人
稱
隊
賺
為
『
名
稱
論

者
』
（te

、

m
in

斤
）
。
他
所
講
的
唯
名
論
實
較
隨
隘
所
講
的
（
參
第
二
三
九
頁
）
激
烈
得
多

·

更
具
破
壞

性
。
然
而
，
他
還
是
毛
張
人
們
對
於
事
物
本
身
並
無
實
際
的
知
識
，
僅
有
心
思
的
概
念
。
由
於
這
種
見
解
，
他
得

到
一
種
結
論
，
以
為
神
學
的
教
理
都
是
哲
學
無
從
論
證
的
，
只
有
純
然
根
據
權
威
去
接
受
。
他
之
所
謂
權
威
，
在

實
際
上
即
指
教
會·

不
過
在
他
攻
擊
教
宗
權
位
時·
他
卻
倡
言
基
督
徒
只
有
承
認
陸
贓
為
權
威
的
義
務·

教
會
各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三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四0

議
會
以
及
各
教
宗
的
意
見
均
不
在
內
。
無
怪
乎
路
德
後
來
對
於
這
一
點
，
稱
他
為
『
可
尊
敬
的
先
生
』
。

    

威
廉
死
後
，
他
的
哲
學
觀
點
越
來
越
得
勢
。
自
是
以
後
直
至
改
教
時
期
，
唯
名
論
在
神
學
思
想
上
獨
佔
盟
主

地
位
，
經
院
哲
學
從
此
一蹶
不
振
。
威
廉
學
說
稱
「
近
代
田）想
」
（
亂a

 
m

o
d

e

日a

）
與
多
馬
派
蘇
格
徒
派
稱
為

門
古
代
思
想
」
（
亂a

谷
總qu

a

）
遙
相
對
照
。
威
廉
所
倡
這
種
思
想
，
雖
一方
面
大
有
助
益
於
學
理
之
窮
究
，
使

人
得
在
哲
學
思
想
上
自
由
批
評
當
時
教
義
，
但
在
另
一方
面
又
將
一
切
基
督
教
信
條
建
立
在
武
斷
的
權
威
上
。
這

費
在
是
把
神
學
的
根
基
毀
滅
了
，
因
為
凡
是
不
足
以
用
理
智
去
辯
護
的
，
人
們
便
難
於
長
久
持
守
。
這
種
思
想
也

使
人
對
於
那
最
初
經
院
哲
學
所
提
倡
的
各
種
臆
測
學
理
喪
失
興
趣
。
到
了
十
四
十
五
世
紀
，
一
般
田）想
便
轉
向
神

祕
主
義
去
了
，
因
為
人
們
在
經
院
哲
學
中
再
不
能
找
著
理
智
上
和
宗
教
上
的
慰
藉·

他
們
的
視
線
又
轉
移
到
噢
咕

斯
丁
身
上
去
。

    
L

註
一
】
：
參
聖
多
默
的
神
學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
部
第
十
五
卷
）
全
書
。

    
L

註
二
】
：
波
拿
文
土
拉
最
有
名
的
著
作
是
心
靈
進
入
上
帝
之
路
程
，
參
中
世
紀
基
督
教
思
想
家
文
選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
部
第
十
四
卷
）
第
三
八
九
�
四
二
八
頁
。

    
t

註
三
州
：
同
上
書
第
三
五
九
�
三
八
八
頁
．



            

第

入
段

神
祕
派

    

在
徑
院
哲
學
派
中·

不
但
有
勤
於
作
理
智
窮
究
的·

也
有
許
多
傾
心
於
神
祕
探
討
的
人
。
像
隴
喊
陳
侈
的
防

哥
與
陂
偉
陝
陸
壯
這
樣
的
人·

與
其
稱
之
為
經
院
哲
學
派·

不
加
稱
之
為
神
祕
派
更
為
得
當
。
阿
陸
郾
也
很
有
神

祕
的
傾
向
，他
的
神
祕
思
想
大
約
是
從
噢
防
嘶
口
和
偽
怯
陀
膽
來
的
。啞
浬
斯
侈
聰
的
田）想
總
沒
有
把
新
噸
肚
個

主
義
的
勢
力
完
全
打
倒
。
在
十
二
、
十
三
世
紀
中·

晰
啪
壯
圖
主
義
又
呈
復
興
之
象·

一
部
分
是
因
為
啡
陞
廝
區

德
全
集
的
亞
拉
伯
註
解
深
染
有
新
柏
拉
圖
思
想
的
色
彩
，
更
因
為
溯
原
（
江b

 
d

e
 

C
a

u
sis

）
一
書
在
當
時
已
廣
為

流
傳
，
此
書
雖
冒
名
為
曆
賺
屋
德
所
著·

實
則
其
中
引
用
不
少
新
啪
肚
個
派
哲
學
家
麻
廉
院
膳

（gch
i

。
四

一
○
�

四
八
五
）
之
言
，
其
實
最
大
原
因
還
是
因
為
蒲
羅
克
魯
所
有
著
述
均
經
直
接
翻
譯
出
來
了
。

    

這
一
派
神
祕
學
者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位
代
表
人
物
為
伊
克
哈
爾
特
（甲kh

a

、t

一
二
六
○
�

一
三
二
七
）,

是
隱
國
侈
咪
泥
活
修
道
會
人
，
受
教
於
吧
爍·

作
過
隴
院
處
（留
居

）
區
修
道
院
院
長·

在
肺
鱸
隴

（stra
ss

汙
州
）
住
過
些
時
，
又
在
科
倫
教
過
學
。
晚
年
因
有
傳
講
異
端
之
嫌
，
受
教
會
審
訊
。
他
自
己
宣
言
，
願
將
其
言

論
思
想
付
諸
公
斷
。
在
他
死
後
二
年
，
他
言
論
中
很
有
一
部
分
為
教
宗
約
翰
二
十
二
世
定
為
異
端
。
伊
克
哈
爾
特

的
思
想
十
足
表
顯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精
神
，
倡
言
萬
有
中
唯
神
性
為
實
在
，
人
的
靈
魂
乃
由
神
性
中
放
出
的
一
點

火
花
，
人
類
中
唯
有
這
一
點
算
為
真
實
，
一
切
個
人
化
的
品
質
在
實
質
上
都
是
消
極
的
，
所
以
人
應
該
把
這
些
拋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扶
期

四
四1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四
一一

視
。
人
生
務
需
努
力
追
求
上
帝
降
生
於
心
靈
中
，
這
就
是
說
，
人
應
該
與
上
帝
交
通
契
合
，
得
上
帝
在
心
中
作
主

斗
。
在
這
種
努
力
上
基
仔
可
為
人
生
模
範
，
因
為
基
督
一
生
有
神
格
充
滿
於
人
格
中
。
人
心
得
上
帝
主
持
其
中
，

使
滿
有
仁
愛
和
公
義
。
遵
守
教
會
的
規
條
禮
節
也
與
人
生
有
益
，
但
其
價
值
不
足
與
神
祕
生
活
之
源
遠
流
長
同
日

而
語·
因
為
這
樣
的
生
活
尤
多
直
接
的
與
上
帝
交
通
契
合
。
善
行
不
能
使
人
成
義
。
惟
有
那
已
成
為
義
的
心
靈
才

能
行
出
善
事
來
。
人
生
最
寶
貴
的
一
件
事
，
即
心
靈
享
受
與
上
帝
聯
合
的
完
全
特
權
。

    

在
膠
澆
貽
爾
時
諸
門
弟
子
中·

也
許
以
陶
南
廁
（
，
留

曰au
le

r
 

1
1

一一○0
?

�

一
三
六
一
）
最
為
著

名
。
陶
氏
乃
陽
隊
暱
沽
修
道
會
中
的
宣
道
家·

在
肺
賂
防
隆
，降
附
與
吧
匡
關
（
切a

、C

各
地
工
作
多
年
，
脆

壯
隴

大
概
就
是
他
的
本
鄉
。
當
時
聽
回
時
局
異
常
困
苦

。
澳
隨
同
的
肚
腫
腮防
與
巳
隱
同
庫
的
鷗
陽
互
爭
帝

位
，
相
持
不
下
，
為
時
很
久
，
又
有
教
宗
從
中
干
涉
，
把
整
個
的
政
治
與
宗
教
情
形
弄
得
一
塌
糊
塗
。
橫
症
疫
，

在
英
國
又
名
黑
死
病
（bla

ck
分
界h

)

，
在
一
三
四
八
年
與
一
三
四
九
年
間
，
不
知
毀
滅
了
多
少
性
命
。
在
這
種

製
苦
中
，
陶
勒
爾
作
了
有
助
於
人
的
宣
道
家
，
他
的
講
章
亦
廣
為
流
傳
於
後
世

。
這
些
講
章
多
含
『
一福
音
』
意

味
，
大
為
路
德
所
賞
識
，
因
此
人
多
以
陶
勒
爾
為
改
教
前
的
更
正
派
。
他
注
重
宗
教
的
精
神
與
生
命
，
申
斥
一
切

外
表
的
儀
式
與
拘
謹
的
行
為
。
他
真
是
膠
陳
貽
倆
時
的
門
徒
，
像
其
師
一
樣·

注
重
與
上
帝
的
神
祕
交
往
，
注
重

引
上
帝
降
生
在
心
靈
之
聞
』
，
但
他
不
像
其
師
用
許
多
過
激
的
言
詞
（
近
於
泛
神
論
）
來
說
明
其
主
張
，
致
招
教

介
指
︷一貝
。代
表
這
種
神
祕
思
想
趨
勢
的·

在
當
時
還
有
一位
區
咪
陀
活
會
中
抱
禁
欲）主
義
的
人·

名
渲鬧
囌
廝



（
江e

？攤su

。
）
一
二
九
五
？-

1
 

1
1

1--t-/

＼六
）·

他
巴
想
雖
少
重
實
行·

但
影
晌
廣
泛·

他
的
著
作
憑
繼

智
慧
（
馴
。kle

t

呂

弄e

寥a
l

 
w

i

。偽。日
）
對
神
祕
主
義
的
推
行
助
力
不
少
。

    

由
於
上
述
之
思
想
影
晌·

一
派
同
情
於
神
祕
思
想
的
人
，
興
起
於
肥
國
西
南
及
隨
臨
各
地
，自
稱
為
〔
上
帝

內
朋
友
』
（
甲ie#

d

。
床

g
d

）
鬥
註
一
】
。
在
這
一
派
中

，
不
但
有
聖
職
界

，
也
有
女
修
道
士
和
不
少
平

信
徒
。
在
平
信
徒
中

，
影
晌
力
最
大
的
當
推
隴
鱔
廝
摩
的
陝
匝
陣
（
因
？le

日
鄙
膩e

。

s

、i

？
一
三
○
七
！

一
三

八
二
）
。
他
原
為
銀
行
家·

置
身
商
界·

但
與
陶
園
唧
為
莫
逆
交
，
欽
服
陶
氏
的
巴
想
主
張
？
奉
獻
其
後
半
生
於

宗
教
工
作
。
他
假
託
一
位
住
在
隨
儿山
地
的
『
上
帝
的
朋
反
』
寫
成
函
件
書
籍

來
傳
擠
他
的
神
祕
思
想
。
從
前

人
均
以
為
確
有
這
樣
一
位
隱
居
山
間
的
一
上
帝
的
朋
友
胎
著
書
立
說

，
但
時
至
今
日
，
已
由
人
證
明
，
這
不
過

是
麥
爾
純
自
已
的
杜
撰
。
在
這
些
「上
帝
的
朋
友
」的
著
作
中

最
市
一要
的
一
本
為
聽
演
卿
陣
（
。er

。
貴
曰
口e

巳
？

唱
）·

此
書
作
於
卜
四
世
紀
末
期·

相
傳
為
隱
名
的
臨
陣
磨
陽
（
甲a

斗州f?
C

今應
障
凜
隨
附
（。eu

tsc

口e

。

口
譽
。
）
一
位
神
甫
所
著
。
後
來
降
廳
受
了
此
書
感
動
，在
一
五
一
六
與
一
五
一八
兩
年
將
此
書
付
印

·

以
廣
流

傳
。

    

德
國
這
些
神
祕
派
在
田）
想
化
均
帶
有
濃
厚
的
泛
神
論
色
彩
。
但
他
們
都
發
揚
一
個
基
督
教
觀
點
，
即
以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根
本
在
於
以
心
靈
與
上
帝
聯
合

用
以
變
化
個
人
的
氣
質
，
至
於
用
外
表
方
法
，拘
守
教
會
常
規
之
生

活
，
他
們
均
視
為
卑
不
足
道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四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四
四

    

在
荷
蘭
促
進
神
祕
思
想
運
動
的
為
鏡
斯
布
若
克
的
約
翰
（
兮h

戶
無
審
馮b

ro
e

C
k

一
二
九
三
�

一
三
八

一
）
，他
深
受
伊
克
哈
爾
特
的
著
作
感
動
，
且
與
陶
勒
爾
及
其
他
「
上
帝
的
朋
友
」
交
游
頗
密
。
後
來
銳
斯
布
若
克

又
得
了
一
位
朋
友

，
即
革
若
特
（
發rh

a
rd

 
G

ro

。t

一
三
四0

�

一
三
八
四

》
�

是
一
位
天
才
橫
溢
的

學
者

，
約
於
一
三
七
四
年
悔
改
歸
正
後

，
成
為
荷
蘭
聲
望
最
著
，
最
受
歡
迎
的
宣
道
者
。
革
若
特
的
神
祕
田）想

不
如
覦
廝
佈
偌
境
那
樣
激
烈·

他
的
田－想
多
與
當
時
教
會
中
的
保
守
分
子
接
近
。
因
為
隨
應
是
個
大
有
幹
才
的

人
，
所
以
在
他
死
後
不
久
，
因
他
在
世
的
工
作
引
起
他
的
門
人
拉
得
文
（Flo

re

員tiu
s

 
R

a
d

e
w

y

戶
一
三
五0

-

一
四C

○
）
創
設
「
共
同
生
活
弟
兄
會
」
（
口
沌
斤
居

。f

子eC

。！

戶
勿ife

）
。
這
個
會
社
乃
由
革
若
特
的

門
人
組
成
，
以
增
進
宗
教
生
活
的
熱
情
為
宗
旨

，
在
德
文
特
（b

望
合g

r

）
地
方
建
立
第
一
個
會
所
。
他
們

成
立
兄
弟
分
會

，
在
公
共
規
條
之
下
度
修
道
式
的
生
活

，
但
不
須
立
修
道
誓
願
而
從
事
各
種
宗
教
工
作
，
抄
寫

靈
修
書
籍·

尤
其
注
重
教
導
工
作
。
所
有
入
會
的
人
都
須
工
作
。這
樣
的
會
所
後
來
遍
設
於
隨
滴
與
聽
回
各
處·

在
十
五
世
紀
中
，
一
般
民
眾
的
靈
性
生
活
賴
以
振
興
和
推
進
者
不
少
。

    

就
修
道
誓
願
而
言
，
共
同
生
活
弟
兄
會
並
非
一
種
修
道
運
動
。
不
過
屋
廣
隱
在
世
時·

因
他
講
道
而
發
動

的
一種
頗
有
勢
力
的
運
動·

簡
直
就
是
修
道
運
動
，
加
入
這
運
動
的
人
都
願
完
全
度
修
道
生
活
。
等
到
陣
陪
時
去

世
不
久
，
便
由
這
個
運
動
創
設
一
所
正
式
的
修
道
院
於
陽
陽
廝
晦
廖

（皖i

。
牙
跚
么
。
）·

而
且
頗
具
聲
望·

不

久
便
在
該
地
附
近
一帶
建
設
許
多
分
院
，
在
防
隴
與
廳
回
修
道
生
活
中
卒
成
一種
改
革
的
勢
力
。
因
屠
隊
囀
的



影
晌
而
興
起
的
這
兩
種
運
動
均
帶
濃
厚
的
神
祕
色
彩

·

但
不
如
腫
驅
滿
時
親
傳
諸
弟
子
那
樣
對
教
會
表
示
離

異
。

    

由
這
種
樸
素
的
，
神
祕
的·

而
又
屬
乎
教
會
的
虔
誠
運
動
所
結
的
一
個
最
高
貴
的
產
品

·

便
是
陋
陸
爍
恥

（
工mit
織
。婦
無ch

riso

一
書
【
註
二
】
�
�
在
中
世
紀
比
任
何
其
他
著
作
流
行
都
廣
。
對
於
此
書
究
係
何
人
所

著
問
題
，
雖
說
聚
訟
紛
紜·

但
可
能
屋
限
隊
鵑
（
曰gln

？
妒
沐em

甘
。
一
三
八0

?

�

一
四
七
一
）
所
著
。

多
馬
是
德
文
特
共
同
生
活
弟
兄
會
中
人·

享
年
頗
高·

大
部
份
時
光
住
在
磷
近
廝
濤
盾
（zw

o
ll

。
）
之
際
隴
陀

斯
山
（
膩
。呂t
卯
．
＞
鸞
。
）
修
道
院
中

。
這
修
道
院
爾
靨
陽
悔
妻
所
轄
修
道
院
之
一
，
座
騰
的
哥
哥
油

隨·

即
這
一
派
修
道
院
發
起
人
之
一
。
侈
馮
一
生
行
述·

在
外
表
方
面
全
無
所
聞
；
但
如
果
要
用
簡
明
的
文
字·

來
描
寫
神
祕
性
的
人
心
皈
依
基
督
的
至
誠
，
很
難
找
出
有
幾
個
人
有
這
樣
深
切
的
了
解
。

    

由
這
種
神
祕
思
想
的
反
面
產
生
出
一
種
泛
神
主
義
，
不
但
離
開
教
會
，
且
連
所
有
道
德
教
訓
也
棄
置
不
理
。

代
表
這
方
面
思
想
的
一
位
神
祕
派
，
即
阮
鄘
的
鯉
鬧
同
（>m

a
lrich

。fB

留a?
-

-
1

 
1

 
1

0

四
）
。
他
先
在

巴
黎
教
學·

後
來
因
為
讀
了
蘇
格
徒
的
著
作
戶參
第
一
九
二
頁
）·

又
受
鳳
囉
併
同
教
徒
陣
限
佑
廝
（>ve

rh

。。

一11

一六
�
！
一
一九
八
）用
極
端
的
新
啪
肚
圖
思
想
註
解
曆
爆
俊
屨
遣
著
的
影
晌
『遂
倡
言
謂
一切
都
是
上

帝·

上
帝
在
信
徒
一裂
面
成
人
一
如
在
基
督
裹
面·
信
徒
也
不
能
犯
罪
。
他
又
主
張
，
驗
隊
人
的
律
法
和
儀
文
既
因

基
督
降
世
而
消
滅·

所
以
初
期
基
督
教
亦
因
聖
靈
降
臨
而
廢
棄
。
後
來
阿
馮
勵
同
雖
受
教
宗
陳
隴
口
泄
的
壓
迫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扶
期

四
四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四
六

而
宣
佈
取
銷
這
種
主
張
，
但
擁
護
他
主
張
的
人
卻
未
完
全
消
滅
。

    

在
德
國
與
荷
蘭
各
地
，
凡
是
神
祕
主
義
流
行
的
地
方
，
都
時
有
這
類
過
激
的
言
論
思
想
顯
露
出
來
。
由
很
多

方
面
看
來
，
這
樣
的
言
論
田
）想
無
非
是
將
神
祕
主
義
講
到
極
端
泛
神
的
地
步
。
一這
種
極
端
田）
想
總
是
流
於
寂
靜
虛

無
主
義
，
以
為
人
心
可
藉
默
想
潛
思
與
上
帝
合
一
，
並
由
這
種
靈
性
契
合
中
所
產
生
的
任
何
行
動
都
是
無
罪
的·

因
有
上
帝
於
中
主
持
。
各
種
聖
禮
和
認
罪
禮
，
甚
至
禱
告·

都
是
無
關
輕
重
的
。
但
是
這
些
見
解
並
沒
有
組
織
起

來
，
自
成
一系
，
主
張
這
些
見
解
的
人
也
沒
有
造
成
一
個
教
派
，
不
過
人
常
將
這
樣
的
人
視
為
一
個
教
派
，
且
稱

之
為
『
自
由
聖
靈
的
弟
兄
姊
妹
』
（
中
澆th

re

戶
屆d

 
S

iste
rs

。f
 

th
e

F

留e
s

甘
亂t

）
。
無
疑
的
，
在
那
些
神
祕

上
義
過
度
發
達
的
男
女
修
道
院
中·

這
些
過
激
田）想
可
謂
司
空
見
慣·

而
且
就
隨
略
派
而
言
，
因
為
這
些
思
想
致

使
他
們
的
名
聲
招
人
指
責
。
這
些
思
想
不
但
受
異
端
裁
判
所
的
摧
殘
，
連
以
上
所
述
那
些
有
名
的
神
祕
派
領
袖
也

不
以
為
然
，
頻
加
攻
擊
。

L

註

一
必

們
註
二
】

：
這
組
熾
乃
根
據
約
十
五1

4

節
經
文
，
反
對
教
會
生
活
外
表
儀
式
，
而
強
調
個
人
竅
魂
與
上
帝
聯
合
，
以
改
變
們

  

人
的
氣
質o

：
見
中
世
紀
靈
修
文
學
選
集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十
六
卷
）
第
一
三
九
�
江一六
八
頁9

榆

1

凡

＇

j

、
榣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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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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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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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段

宣
教
與
失
敗

    

就
基
督
教
國
而
言
，在
十
字
軍
運
動
與
改
教
運
動
之
間
一
段
時
期
中
，基
督
教
勢
力
可
謂
得
失
參
半
。
在
西
班

際·
基
督
教
勢
力
抵
抗
同
教
進
攻
成
效
卓
著
。
漸
漸
在
那
半
島
上
樹
立
了
四
個
基
督
教
國
家
。
險
隴
隘

（c

辟·

tile

）
於
一
○
八
五
年
征
服
妥
列
多
（曰
。罕
合
）
，
於
一
二
一
二
年
在
拉
那
瓦
得
妥
羅
撒
（L

韶
之
臀
胎
發

曰o1
0

sa)

地
方
戰
敗
同
軍
，
遂
於
一
二
三
○
年
聯
合
雷
翁
（L

雪
煙
）
建
立
起
一
個
強
國
。
小
納
瓦
拉
（
亡ttle

 
N

a
va

rre
)

亦
開
拓
疆
土·
橫
跨
陳
匣
胞
廝
（Pyre

戶寫
魯
山
脈
陸
肚
岡
（>ra

？。卹
）在
東
，
滴
陶
際
（
勿o

詠
領
斗
）
在
西·

均
於
此
時
宣
告
獨
立
。
所
以
到
了
一
二
五
○
年
，
同
教
勢
力
限
於
半
島
上
格
拉
那
達
（G

、an
a

d
a

）
一
個
王
國
。

至
一
四
九
二
年
連
這
王
國
也
終
於
被
消
滅
了
。
但
西
班
牙
各
基
督
教
國
力
量
薄
弱
。
要
到
斐
迪
南
（
甲
、由
戶a

＃
么
）

與
隨
庭
陋
肚
（
工

sa
d

。11

。
）
同
登
王
位
後·

於
一
四
七
九
年
聯
合
除
廝
廳
同
與
阿
肚
岡
而
成
一統
，陣
甌
呀
國
的

實
在
威
力
才
得
發
揚
。

    

在
東
方
，
蒙
古

（
膩
。”，
】
）
人
於
一
二
○
八
年
征
服
了
中
國
北
部
，
蒙
古
大
帝
國
於
此
建
基
。
以
後
長
驅

直
入
庫
國
北
部·

於1
1

一三
八
與
一11

四
一
之
間
征
服
了
現
屬
歐
國
峨
龐
廝
的
最
大
部
分·

一
二
五
八
年·

其
勢

力
達
到
了
巴
勒
斯
丁
邊
境
。
經
過
這
番
蹂
躪
後
，
所
有
在
中
亞
細
亞
曾
一
度
聲
勢
旺
盛
的
景
教
教
會
（
參
第
一
三

八
頁
）
幾
全
消
滅
，
然
而
經
過
此
場
摧
殘
以
後·

在
蒙
古
隊
麻
冶
之
下
的
中
亞
啣
陣
卜
隊
能
與
外
界
交
通·

不
過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四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四
八

以
後
又
有
一
段
時
期
，
游
人
絕
跡
，
一
直
要
到
十
九
世
紀
交
通
方
又
開
放
。
約
當
一
二
六
○
年
，
有
兩
個
隊
尼
嘶

商
人
，
尼
哥
羅
（Nico

lo

）
與
孛
羅
（
實
饑8

才
了
）
，
由
陸
路
旅
行
到
了
北
京
，
覲
見
了
蒙
古
可
汗
忽
必
列

（
彥d

l

織
華
谷
）
。
他
們
於
一
二
一／＼九
年
同
國
後

·

又
於
一
二
七
一年
再
動
身
往
陣
回·

（這
次
泥
時
廉
帶

了
他
的
兒
子
馬
哥
（
膩
碳8

）
一路
，
後
來
馬
哥
在
可
汗
朝
庭
中
作
了
大
官
，
聲
名
遠
超
乎
他
父
親
之
上
。
孛
羅

弟
兄
父
子
住
在
東
方·

直
至
一
二
九
五
年
才
同
到
喊
陀
廝
。在
他
們
尚
未
同
到
隊
尼
廝
之
前·

有
一位
障
隊
同
胰

爛
國
廝
會
修
道
士·

虞
湟
儲
的
喲
勵
（古
實
無
膩
旦e

co

署19
)

，於
一
二
九
一年
起
行
往
阮
隙
去·

約
當

一
三
○
○
年
在
北
京
建
立
了
一
個
教
會
。
自
是
以
後
，
基
督
教
一
時
頗
呈
興
盛
。
教
宗
革
利
免
五
世
（
一
三
○
五

�

一
三
一
四
）
任
約
翰
為
大
主
教
。
尚
有
六
位
主
教
歸
他
節
制
。
但
到
了
一
三
六
八
年
，
大
明
建
立
，
將
蒙
古

及
外
國
勢
力
盡
行
驅
除
於
中
國
外
，
基
督
教
工
作
亦
從
而
消
沒
。

    

向
同
教
徒
宣
教
亦
曾
一
度
努
力
過
，
但
少
成
功
。
亞
西
西
的
佛
蘭
西
斯
於
一
二
一
九
年
到
過
埃
及
，
親
自
向

同
教
國
王
傳
道

（
參
第
二
三
五
頁
）
。
就
宣
教
事
工
而
言
，
比
他
更
著
名
的
一
位
宣
教
師
為
賴
孟
盧
勒
（R

亂·

藝

g

口
一
二
三
二
？
�

一
三
一
五
）
。
他
生
長
於
馬
約
爾
加
島
（
實
己orca

）
上

，
先
是
生
活
完
全
世
俗

化
，
到
了
一二
六
六
年
才
悔
改
歸
主
，
悔
改
後
勤
習
庫
肚
貽
文
，預
備
後
來
作
宣
教
用
，
又
寫
了
一部
汰
聽
瞧

(

＞
鼯
煮
綢
＃a)

，
為
基
督
教
真
理
作
無
可
反
駁
的
表
證
，
藉
以
向
受
過
哲
學
訓
練
的
同
教
徒
傳
道
。
一
二
九
一

年
他
開
始
傳
道
工
作
於
怏
泥
嘶
（曰up

i

。）·

但
一年
後
即
被
驅
逐
出
境·

以
後
他
又
竭
力
鼓
吹·

請
求
教
宗
設



立
訓
練
宣
教
人
才
的
學
校
。
他
再
一
次
往
非
洲
去
，
但
復
遭
驅
逐
。
一
三
一
一
年
在
維
也
納
（<ie

。de

）
議
會
上

他
大
逞
雄
辯
，
請
求
議
會
通
過
，
將
希
臘
文
、
希
伯
來
文
、
迦
勒
底

（C
h

a
l

牙e

）
文
、
亞
拉
伯
文
，
列
入
亞
威

濃
（
珍ig

n
o

n

）
、
他
睡
、隨
液
優
咖
（sa

la
m

令
。
）
、廢
嘛
、
陣
陣
各
大
學
課
程
中

。
他
雖
然
如
此
誠
心
願

望
，
所
請
究
難
實
行
。
一
三
一
四
年
他
再
一
次
往
突
尼
斯
傳
道
，
翌
年
即
於
當
地
被
石
擊
殉
道

。
對
於
宣
教
事

工
，
在
成
績
上
他
極
少
建
立
，
但
在
精
神
上
頗
為
感
人
。

    

由
基
督
教
勢
力
所
佔
領
的
境
域·

有
許
多
在
這
時
期
中
喪
失
了
。
由
十
字
軍
所
佔
領
的
巴
勒
斯
丁
，
到
了
一

二
九
一年
全
部
喪
失
無
餘
。幟
詹
喂隱
淺
人
（。
時

g

日
。T

u
rks

）乘
機
興
起·

成
為
回
教
一支
新
勢
力
。
他

們
由
中
亞
細
亞
出
發
，
到
了
一
三
○0

年
在
小
亞
細
亞
建
立
起
獨
立
王
國
，
當
一
三
五
四
年
間
，
他
們
的
勢
力
已

經
侵
及
東
方
帝
國
之
隨
國
一部·

以
一三
六
一年
攻
陷
啞
鵑
頃
陸
（＞
牙ia

召
乞
。
）
，逐
漸
伸
張
勢
力
至
於
吧
隨

幹
全
境
。
但
東
方
比
散
田
帝
國
尚
未
因
此
全
部
滅
亡
，
要
等
到
一
四
五
三
年
康
士
坦
丁
堡
陷
落
，
才
算
是
它
的
末

日
來
臨
。吐
陣
滇
人
勢
力
雄
厚·
在
改
教
時
期
中·

佔
了
風
國
一半
疆
土
。在
這
些
同
軍
佔
領
區
域
中·

基
督
教

王
公
不
得
有
政
權·

基
督
教
崇
拜
與
組
織
雖
仍
可
繼
續
進
行
，
但
所
受
壓
迫
很
大

。
晞
廳
教
會
的
文
化
程
度·

至
少
在
十
三
世
紀
以
前·

原
較
肚
你
教
會
為
高·
在
這
時
期
中
大
部
受
摧
殘
。
但
她
在
俄
國
的
姊
妹
教
會
未
為
同

教
所
征
服
，
而
且
在
能
力
與
地
位
上
均
發
展
神
速
。
將
來
的
東
方
教
會
即
於
此
肇
基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四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第

十

段

教
宗
制
之
極
點
與
衰
敗

教
權
與
政
權
之
爭·

並
未
因
妖
法
濮
羅
（參
第
二
一
一

生
的
宗
教
興
趣
已
大
部
消
沉
。

生
的
耕
紛
，
都
無
非
是
權
利
之
爭

    

當
霍
亨
斯
陶
芬
朝
專
政
時
期

一頁
）
而
止
息
。
但
自
是
以
後

由
希
勒
得
布
蘭
所
開
啟
的
爭
端
，
實
涵
有
潔
淨
教
會
之
意

四
五0

，
由
這
種
競
爭
所
產

至
於
在
他
以
梭
所
發

，
腓
勒
德
力
『
巴
爾
巴
若
沙
』
實
為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諸
帝
中
最
有
能
力
者
之

一
。
他
以
匿
隨
嘎
為
理
想
人
物·

很
想
能
像
他
一樣
統
治
教
會
事
務
。隊
沐
斯
鴻
隨
在
他
心
目
中
等
於
具
文
，聰

國
主
教
依
然
歸
他
指
任
。
敢
於
公
然
抗
拒
他
威
權
的
，
只
有
義
大
利
北
部
諸
城
邑
，
這
些
城
邑
深
受
十
字
軍
的
激

蕩
，
商
務
發
達
，
地
位
日
漸
繁
榮
。
但
當
這
種
反
抗
勢
力
發
生
之
初
，
即
為
他
所
消
滅
。
等
到
匯
際
口
陰
陋

（
一
一
五
九
�

一
一
八
】
）
登
位
為
教
宗
，
腓
德
力
才
遇
見
了
他
的
勁
敵
。
當
教
宗
選
舉
尚
在
進
行
時
，
紅
衣
主

教
院
意
見
殊
不
一
致·

保
皇
的
少
數
黨
另
選
了
一
位
與
甌
陸
國
仄
對
抗
的
教
宗·

稱
喊
曉
降
四
泄
（<icto

rlv
)

,

這
是
腓
勒
德
力
以
及
所
有
德
國
主
教
極
端
贊
成
的
。
亞
歷
山
大
所
處
的
地
位
因
此
極
感
困
難
。
不
過
到
了
一
一
七

六
年·

防
釁
陽
於
陽
廳
儲
（Le

g
n

a
n

。
）
一
役
為
隱
隊
同
諸
城
所
組
成
的
隴
吧
族
聯
盟
所
敗·

不
得
不
承
認
啞

歷
山
大
為
教
宗
。
於
是
腓
勒
德
力
企
圖
轄
制
教
宇
的
計
劃
全
被
擊
毀
，
僅
對
德
國
各
主
教
所
行
使
的
威
權
仍
得
保

存
。
【
註
一U

但
到
了
一
一
八
六
無
，
腓
勒
德
力
的
兒
子
亨
利
與
西
西
里
及
南
義
大
利
郡
主
聯
姻
，
致
使
教
宗
領



土
於
南
北
兩
端
同
受
威
脅
，
腓
勒
德
力
對
於
教
宗
所
佔
優
勢
，
才
得
又
進
一
步
。

    

亞
歷
山
大
三
世
總
算
制
勝
了
英
國
一
位
最
能
幹
的
國
王
亨
利
二
世
（口en

、悵H
H

一
一
五
四
�

一
一
八
九
）
。

這
位
君
主
為
加
強
統
治
陝
國
教
會
權
威
起
見

·

於
一
一
六
二
年
立
參
政
大
臣
陌
臣
時
（
曰
口om

？
口eC

州露
）
為

坎
特
布
里
大
主
教
，
因
為
伯
克
特
從
外
表
看
來
似
乎
溫
文
有
禮
，
易
於
駕
馭
。
誰
知
他
一
旦
高
居
顯
職
後
，
擁
護

教
會
權
利
之
心
極
為
堅
定
。
亨
利
遂
於
一
一
六
四
年
制
定
克
拉
林
敦
（Cla

濾
婦
計
憚
》
憲
章
，
【
註
二
】
禁
止
將
教

會
事
務
上
訴
於
教
宗
，
規
定
教
會
革
除
教
籍
的
權
限
，
聖
職
界
當
受
國
家
法
庭
審
判

，
選
舉
主
教
當
歸
國
王
管

理
，
主
教
亦
當
向
國
王
表
示
敬
服
。
伯
克
特
對
此
公
然
宣
佈
與
國
王
脫
離
關
係
。
到
了
一
一
七0

年
兩
者
雖
獲
和

解
，
但
為
時
甚
短
，
是
年
未
終
，
亨
利
因
一
時
雷
霆
大
發
，
命
諾
曼
武
士
將
伯
克
特
殺
死
。
亞
歷
山
大
乘
機
圖

報
，
手
腕
靈
妙
，
於
一
一
七
二
年
封
伯
克
特
為
聖
者
，
在
英
國
教
會
諸
聖
中
大
享
盛
名
，
直
至
改
教
之
世
。
亭
利

為
勢
所
迫
，
不
得
不
將
克
拉
林
敦
憲
章
取
消
，
且
在
伯
克
特
墓
旁
實
行
補
贖
。
在
名
義
上
教
宗
可
算
得
勝
了
，
但

在
實
際
上
，
亨
利
依
然
肆
意
干
預
教
會
事
務
，
較
前
並
無
二
致
。

    

腓
勒
德
力
『
巴
爾
巴
若
沙
』
於
一
一
九0

年
死
於
第
三
次
十
字
軍
出
征
的
中
途
。
繼
其
位
者
為
其
子
亨
利
六

肌
二

一
九
○
�

一
一
九
七
）序
同
帝
后
為
涵
盾
匡
及
南
廉
伏
同
遺
產
的
承
繼
人·

此
項
承
繼
櫂
於
一
一
九
四

年
全
歸
陣
同
所
有·

於
是
他
勢
力
大
張·

野
心
勃
發
。
因
儀
阮
同
南
北
兩
端
的
領
土
均
入
皇
帝
掌
握·

就
政
治
方

而
言
，
教
宗
權
位
至
此
大
受
威
脅
。
但
哼
同
在
位
不
久
，
死
於
一
一九
七
年
，
翌
年
，
即
一
一九
八
年·

印
諾
生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被
期

四
五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五
二

三
世
（
仔n

o
ce

n
t

 
1

1
1

一
一九
八
�

一
二
一
六
）
登
位
為
教
宗

，
他
才
能
傑
出
，
在
中
世
紀
教
宗
中
不
可
多

得
，
教
宗
機
位
所
遭
危
厄
，
因
以
大
解
。

    

印
諾
生
三
世
為
人
無
疑
是
很
謙
卑
虔
敬
的
，
然
而
對
於
教
宗
的
權
位
，
他
的
雄
心
卻
較
任
何
教
宗
為
大
，
在

實
禮
上
所
達
到
的
地
位
也
以
他
為
最
高
。
哼
剛
風匯
死
後·

隱
圓
無
形
分
裂··

一
黨
擁
護
序
同
的
兄
弟
嘶
阿
沘
隘

的
曠
叻
（乎
二
仔
無sw

手i

。
）
；
另
一黨
則
擁
應
懺
嘆
（歸
圃
哺
）(

w
e

汗
，
江
咨
）
家
的
政
敵·

陝
卜

除
院
的
峨
險
（otto

 
o

fB
r

侮sw
ick

即o
tto

l
<

）
。於
是
陣
儲
陸
施
展
權
術·

利
用
這
種
微
妙
局
勢·

提
高

教
宗
權
位
。
他
先
從
隱
暖
取
得
許
多
廉
阮
同
與
降
回
的
權
利·

後
來
等
到
匯
叻
勢
力
增
強·

他
又
設
法
取
得
組
織

法
庭
裁
判
兩
家
爭
端
之
權
。
但
匯
叻
於
一
二0

八
年
被
弒·

峨
險
凶
匯
勢
力
遽
增·

陣
儲
陸
（這
計
劃
終
歸
失
敗
。

但
印
諾
生
此
刻
獲
得
俄
妥
保
證
教
宗
領
土
的
安
全
，
和
應
許
以
後
不
再
干
預
德
國
教
會
的
選
舉
，
印
諾
生
於
一
二

○
九
年
為
厭
陵
舉
行
加
冕
禮
。
但
不
久
險
以忘
掉
一
切
約
言·

教
宗
大
怒·

遂
於
一
二
一
二
年
將
哼
圍
際
陰
的
幼

子
髒
南
隱
凶
陝

（
一
二
一
二
�

一
二
五0

）
捧
出
，獲
得
隊
勵
陌
山
承
認
險
汝
所
廢
棄
的
一
切
約
言
。
辟
勵

廳
防
原
為
隱
慶
敵
黨
所
立
為
隱
回
皇
帝
。
一
二
一四
年
鄘
陝
（
，
磬in

靄
）
一
役·

險
汝
完
全
為
陸
回
國
王
肚
防

二
世
（
一
一
七
九
�

一
二
二
三
）
所
敗
，
腓
勒
德
力
遂
得
統
一
德
國
。
這
好
像
印
諾
生
三
世
完
全
保
全
了
教
宗

威
望
，
大
掌
廢
立
帝
王
之
權
，
而
教
宗
的
屬
世
威
權
也
好
似
於
此
實
現
。

    

印
諾
生
三
世
對
付
別
國
君
主
的
威
望
也
是
一
樣
顯
赫
。
他
只
要
發
出
禁
諭
，
停
止
全
國
宗
教
儀
式
，
便
能
強



制
那
大
權
在
握
的
法
王
陣
口
屜

·

將
他
所
無
理
廢
立
的
王
后
陝
略
陌
喻
（
日
鳴
，
黃
）
收
同
。庸
陽
王
庫
隱
頤

九
世
（
＞
以on

s

。
工x

）
所
娶
的
近
親
為
后·

也
為
他
所
分
離
。
沛
肚
陶
王
陂
鵑
（,e

t

、
。f

 
A

ra
g

o

戶
）
臣
事
教
宗

印
諾
生
儼
如
屬
國
之
君
，
然
而
印
儲
匡
匕
匯
的
最
大
勝
利·

是
對
付
陝
廟
君
主
。
陝
回
國
王
喲
瀚
（
一
一
九
九l

�
一
二
一
六
）
是
一
位
暴
虐
而
為
人
所
厭
惡
的
君
主
，
陰
媒
隊
大
主
教
的
選
舉
未
決
，
他
便
選
私
人
充
任
。
這

斜
紛
上
訴
於
羅
馬
。
教
宗
不
顧
漢
王
所
立
的
私
人
，
而
選
立
他
自
已
的
朋
友
同
隄
肢
廟
匱
（
卯e

咨
令L

屆
簪
；)

充
任
該
職
。
喲
廟
抗
拒
不
從
。
陳
毆
向
陝
滷
發
出
禁
諭·

喲
瀚
把
所
有
反
對
他
的
教
會
領
袖
逐
出
國
境·

教
宗

於
是
將
約
翰
革
除
教
籍
，宣
佈
他
的
王
位
已
經
廢
棄·

且
向
他
發
出
討
伐
之
令
。
喲
國
失
敗
，
不
得
不
於
一
二
一

三
年
向
教
宗
表
示
屈
服·
且
承
認
陝
國
為
其
屬
國·

每
年
應
許
以
一
千
馬
克
向
教
宗
進
貢
。
【
註
二
】
然
而
到
了

一
二
一
五
年
嘆
回
貴
族
及
聖
職
界
強
迫
喲
瀚
訂
立
「
大
憲
章
」
（
膩
‘
。c

口art

二
）·

陣
儲
陸
認
為
是
有
害
其
屬

國
，
而
加
以
否
認
。

    

對
於
教
會
以
內
的
事
務
，陶
儲
匯
的
政
策In

W

強
固
的
中
央
集
權
。
凡
有
關
主
教
料
紛
的
案
件·

教
宗
有
權
決

定·

亦
惟
教
宗
有
權
准
許
主
教
掉
換
教
區
。
他
對
陋
隴
同
派
所
發
動
的
申
討
運
動
，
上
面
已
經
鉸
述
過
（
參
第
二

二
一頁
）
。
一
二
一
五
年
舉
行
的
第
四
次
肚
時
膚
大
會·

算
是
教
宗
權
位
的
勝
利
，
因
在
此
次
會
議
上
，
通
過
化

質
說
為
信
條
，
定
平
信
徒
每
年
必
須
認
罪
領
聖
餐
一次
。陣
儲
陸
雖
未
公
開
贊
成
第
四
次
十
字
軍
之
佔
領
陣
隨

叮
隆
（
參
第
二
二
三
頁
）
，
實
已
呈
露
晞
匯
教
會
臣
服
教
宗
威
權
的
預
兆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梭
期

四
五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五
四

    

印
諾
生
三
世
在
位
之
日
，
教
宗
的
屬
世
權
勢
登
峰
造
極
。
以
後
各
教
宗
雖
相
繼
作
同
樣
的
奮
鬨
，
但
成
效
日

趨
沒
落
。
腓
勒
德
力
二
世
擁
有
德
國
及
義
大
利
南
北
部
與
西
西
里
，
為
人
頗
具
政
治
天
才
，
卻
絕
少
中
世
紀
的
虔

敬
生
活
，
他
雖
仰
賴
印
諾
匡
口
匯
之
力
得
登
帝
位
，但
登
極
後
不
久
，對
於
教
宗
所
要
求
之
屬
世
權
利
大
加
反
對
。

後
來
貴
鉤
利
九
世
，
�

即
組
織
異
端
裁
判
法
庭
，
盡
力
推
進
佛
蘭
西
斯
修
道
會
（
第
二
三
一
頁
）
者
�

與
印

諾
生
四
世
（
一
二
四
三
�

一
二
五
四
）
相
繼
為
教
宗
，
均
用
盡
卑
劣
手
段
攻
擊
腓
勒
德
力
。
教
宗
不
但
將
腓
勒

德
力
革
除
教
籍
，
且
在
德
國
境
內
推
動
政
治
革
命
運
動
，
以
圖
推
翻
腓
勒
德
力
，
他
好
像
相
信
非
將
霍
亨
斯
陶
芬

嘲
消
滅·

不
能
獲
得
教
權
的
最
後
勝
利
。
瞇
園
聽
山
死
於
一
二
五
○
年·

而
教
宗
對
於
他
的
兒
子
廢
贈
儡
屜

(
C

o
n

ra
d

l

＜
一
二
五0

�

一
二
五
四
）
以
同
樣
的
仇
視
加
以
攻
擊
，
且
將
他
在
義
大
利
南
部
及
西
西
里
應
得

的
遺
產
轉
膾
與
澳
王
阮
鬨
屜
之
子
隊
聽
饅
（
閔斗
藝
斗d

）
。
此
時
在
教
宗
權
位
範
圍
之
內
反
新
起
一種
勢
力·

即
隊
回
勢
力
。
嗚
庸
甌
回
他
（
一
二
六
一
�

一
二
六
四
）
就
是
跌
國
人

，
他
委
派
了
一
些
法
國
紅
衣
主
教
。

三
六
三
年·

他
將
儀
陝
同
南
部
及
涵
防
浬
贈
與
怯
王
鷗
陽
阮
泄
（
一
二
二
六
、

一
二
七
○
）
的
兄
弟·

汝
防

的
查
理
（C

h
a

rle
s

。fA

。
古
屆
）
。
在
教
宗
政
策
上
這
是
一
大
轉
捩
點
，
從
此
教
宗
權
位
多
隨
法
國
國
勢
的
升
降

而
興
替
。
繼
嗚
喻
甌
為
教
宗
的
亦
為
匯
回
人·
即
庫
困
醫
匯
（
一
二
六
五
�
�
一
二
六
八
）
。
際
以
在
位

時
，
康
拉
得
四
世
的
幼
子
康
拉
丁

（C
o

n
ra

d

卸
）
圖
憑
武
力
奪
同
他
對
南
義
大
利
及
西
西
里
所
應
承
襲
的
領
土

權·

卻
為
庫
別
魘
四
匯
革
除
教
籍·

且
為
隊
即
約
喳
隨
所
戰
欺·

1

二
六
八
年
降
鯉
下
令·

將
他
斬
首
快嚥
休
勵



斯
。
康
拉
丁
之
被
斬
決
雖
不
能
歸
咎
於
教
宗·

但
自
他
死
後
『
為
教
宗
所
極
力
反
對
的
屢
霞
屆
時
朝
隨
之
壽
終

正
疲

。

    

教
權
與
皇
權
如
此
長
久
爭
執
不
決
，
造
成
情
勢
混
亂
，
致
使
神
聖
囉
馮
啼
回
國
力
大
形
削
弱
。
自
是
以
後
，

向
至
改
教
時
期
，
听
謂
帝
國
不
過
是
一
些
贏
弱
小
國
湊
合
在
一
起
，
談
不
到
君
權
統
一
，
對
於
教
權
听
提
出
之
要

求
絕
少
抗
拒
力
量
。
然
而·

此
刻
又
有gIJ

種
勞
力
興
起
。
使
印
諾
陸
陋
所
施
展
的
屬
世
威
權
無
從
實
現
。
民
族

緣
識
競
是
這
些
新
皿
（勢
力
之
一
，
使
各
國
如
陸
廟
或
漢
回
發
生
感
覺
，
大
家
有
共
同
＄

IJ

益·

齊
心
抵
抗
任
何
外
國

答
力
的
侵
入
，
基
至
教
宗
也
在
受
抵
抗
之
列
。
這
樣
一種
結
合
一
體
的
感
覺
在
中
世
紀
初
期
是
找
不
到
的
。
這
種

感
覺·

當
十
三
世
紀
的
下
半
期·

特
別
在
怯
陝
二
國
發
展
得
極
其
迅
速
。
第
二
種
新
興
勢
力
便
是
中
產
階
級
的
智

力
，
財
富
，
以
及
政
治
勢
力
之
增
進
，
尤
其
是
在
城
市
中
。
對
於
今
生
各
種
問
題
，
這
些
城
市
居
民
是
不
聽
教
會

吩
咐
的
。
與
這
個
中
產
階
給
密
切
相
關
的
，
乃
是
一
類
精
通
屜
馮
法
律
的
平
信
徒
律
師
階
級
。
這
些
人
漸
取
代
教

會
的
領
袖
的
地
位
，
成
為
王
家
顧
問·
他
們
根
據
雕
厲
法
律
的
前
例
，
企
圖
發
展
王
權
的
效
能
，
這
些
囉
臨
法
律

組
、中
世
紀
教
會
情
形
是
抨
格
不
入
的
。
在
當
時
富
有
思
想
與
宗
教
性
的
人
心
目
中
，
又
興
起
一
種
信
念
，
認
為
當

時
教
權
所
追
求
的
屬
世
願
望
，
與
教
會
的
真
正
利
益
是
不
相
符
的
。
以
上
所
舉
這
些
勢
力
都
是
教
權
發
展
的
當
前

限
礙
。
從
屬
世
的
眼
光
看
來
，
教
宗
的
弱
點
在
於
沒
有
充
分
的
武
力
為
後
盾
。
他
只
能
運
用
一
種
勢
力
來
敵
抗
另

一
種
勢
力·

由
這
種
慫
恿
挑
撥
使
隱
國
所
受
的
創
傷·
不
音
為
怯
恤
侵
略
勢
力
造
機
會·

使
之
乘
隙
而
入
，
自
已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梭
期

四
五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反
無
力
制
止
。

    

教
宗
干
預
德
國
政
事·

依
舊
進
行
。
一
二
七
三
年·

教
宗
潰
駒
屋
陸

（
一
二
匕
一�

1
 

1
1

七
六
）
吩
咐

德
國
選
舉
候
選
舉
國
王·

假
如
他
們
不
聽
這
個
命
令
，
那
末
教
宗
便
自
立
一
王
。
他
們
選
舉
了
貽
陣
陞

（
江
務
。

、
綴
）
的
他
偉
俳
泄
（，
合lfl

一二
七
三
�

一
二
九
一
）為
王
，阮
陸
伏登
位
之
後·

隨
即
與
教
宗
重
訂

以
前
險
隊四
隨
與
甌
颼
陸
雇
所
訂
之
約
。

    

在
法
國·
情
勢
發
展
大
不
相
同
。
階
王
權
勢
伸
張
甚
為
迅
速
，
肚
叻
四
世
�

綽
號
『
美
容
者
』
（
勿，ilip

H

＜
發

，
斤
一
二
八
五
！

一
三
一
四
）
即
位
，
為
砝
回
一
位
行
為
異
常
魯
莽
執
拗
，
而
又
大
有
野
心
的
君
王
。

波
尼
法
修
八
世

（
守
憐ifa

ce
 

V
lll

一
三
九
四
�

一
三
○
三
）
在
位
時
，
教
宗
對
於
統
治
世
界
的
野
心
可
與
以

前
任
何
教
宗
媲
美
。
但
這
兩
位
互
爭
權
勢
均
不
為
人
們
同
情·

同
當
時
怯
國
，隱
臨
藺
與
漢
回
間
已
經
發
生
戰

事
，
英
王
愛
德
華
一
世
（Ed

w
a

rd
l

一
二
七
二
�

一
三
○
七
）
為
取
得
民
眾
擁
護
起
見
，
不
得
不
於
一
二
九
五

年
詔
請
下
議
院
代
表
加
入
國
會·
使
之
於
參
預
陝
國
國
事
上
得
一
永
久
地
位
。
因
這
次
戰
爭
戰
費
浩
繁
－
陸
漢
國

王
不
得
不
向
聖
職
界
徵
稅
。

平
信
徒

（C
le

ric

瞭L
a

ico
s

聖
職
界
將
此
事
上
訴
於
教
宗
陸
隱
匯
，
教
宗
於
一
二
九
六
年
傾
佈
了
一
道
教
諭
瀟

）
【
註
四1

規
定
非
得
教
宗
許
可
，
任
何
人
向
教
產
徵
稅
，
或
付
稅
，
均
當
革
除
教

籍
。
腓
力
以
禁
運
金
錢
出
口
為
對
付

還
是
那
些
銀
行
家
要
求
教
宗
妥
協
，

，
這
樣
一
來
，
不
但
教
宗
收
入
減
少

準
許
聖
職
界
自
由
獻
捐
，
必
要
時
，

四
五
大

，
義
大
利
銀
行
家
亦
大
受
打
擊
。
後
來

國
王
亦
可
徵
稅
。
這
是
一
次
王
權
的
勝



利
了
。

  

厭
叻
與
陂
席
版
匯
相
安
無
事
數
年
之
久·

到
了
一三
○
一年
爭
端
復
起·

險
防
將
教
宗
新
近
所
差
到
砝
國
去

的
欽
使

口
店
肢
（
勿a

。i

？
。
）
主
教
隴
隊
（
，
日
、d

 
sa

is

＂
乙
逮
捕
，科
以
嚴
重
一背
叛
之
罪
。
教
宗
下
詔
釋

故
舶
喃
偉·

且
先
傳
陰
惆
各
主
教
，最
後
傳
怯
王
雕
防
自
已·

前
往
囉
馮
。為
應
付
這
種
局
勢
，肚
防
召
開
第
一

次
法
國
三
級
會
議
（s

行a

戶

e
s

。en
e

ra
l)

，
乃
由
聖
職
界
、
貴
族
、
及
平
民
代
表
組
合
而
成
。
一
三
○
二
年
該
會
決

議·

贊
助
國
王
反
對
教
宗
，
教
宗
對
此
報
以
一
道
有
名
的
教
諭
一
聖
（d

中谿

s

拷
霤
日

）
，
【
註
五
】
教
權
向

政
權
所
施
展
的
權
勢
，
至
此
達
到
最
高
的
水
準
。
在
這
道
教
諭
中
指
定
俗
事
管
理
權
當
受
治
於
屬
靈
的
威
權
，
而

屬
靈
的
威
權
只
有
上
帝
藉
著
教
宗
來
規
定
。
他
引
阿
奎
那
的
話
為參
第
四
三
七
頁
》加
以
申
明
：
啊
服
從
羅
馬
教
皇

是
任
何
人
得
救
萬
不
可
少
的
條
件
』
。
�

至
於
『
服
從
』
的
範
圍
如
何
，
以
很
發
生
不
少
辯
論
。
腓
力
於
是
召

開
一
次
全
國
大
會
來
對
付
這
道
教
諭
，
在
這
次
大
會
上
，
首
先
宣
佈
教
宗
各
種
罪
狀
，
其
中
包
括
異
端
的
講
解
以

及
道
德
的
墮
落
，
然
後
通
令
教
會
組
織
大
議
會
，
審
判
教
宗
。
而
且
腓
力

一
再
申
明
，
（這
種
辦
法
決
計
實
行
，

並
非
空
言
恫
嚇
，
非
至
教
宗
屈
服
決
不
罷
休
。
於
是
他
任
命
副
相
挪
迦
熱
（
織illia

m
N

o

職are
t

）
辦
理
此
事
，

挪
迦
熱
是
一
個
有
才
能
的
法
學
家
，
他
邀
請
波
尼
法
修
的
世
仇
科
倫
那
（Scia

rra
 

C
o

lo

‧a

）
勸
助
一
切
。
他
們

兩
人
設
計·

用
武
力
擒
獲
陂
呢
砝
膽
於
阿
喃
匯
（霄
綢
低
）
，
時
在
一三0

三
年·

正
當
教
宗
行
將
宣
佈
革
除

曆
叻
教
籍
之
時
。
陂
陀
廳
膽
頗
有
勇
氣·

決
心
不
為
武
力
所
屈
。
後
由
友
人
說
法·

終
於
得
到
釋
放·

而
死
於
被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扶
期

四
五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五
八

釋
後
一
個
月
。

    

以
上
所
敘
種
種
事
變
，
使
教
權
的
伸
張
猛
受
打
擊
。
單
是
腓
力
派
人
將
波
尼
法
修
囚
禁
一
時
，
並
無
重
大
關

係
；
關
係
重
大
之
處
在
於
民
族
意
識
的
興
起
，
國
王
利
用
這
種
新
興
勢
力
攻
擊
教
權
，
使
教
宗
屬
靈
的
武
器
無
從

發
生
效
用
。
教
宗
所
夢
想
的
普
世
政
事
統
治
權
，
已
證
明
無
長
久
實
現
的
可
能
。

    
此
被
教
宗
權
勢
一落
千
丈
繼
波
尼
法
修
為
教
宗
的
本
尼
狄
克
十
一世
（
一
三
○
三
�

一
三
○
四
）
死
後
，

紅
衣
主
教
院
公
選
一
位
法
國
人
拍
特
隆
戈
特
（濘H

t

州an
d

計g

霹h

）
為
教
宗
，
稱
革
利
免
五
世
（
一
三
○
五
�

一
三
一
四
）
。
他
庸
弱
無
能·

而
又
品
德
惡
劣·

惟
怯
王
隊
巾
四
匯
之
命
是
從
。
他
申
言
肚
防
向
陂
尼
怯
修
肚
泄

所
加
攻
擊
，
全
無
錯
過
，
取
消
波
尼
法
修
一
切
所
下
禁
諭
及
革
教
令
。
又
將
一
聖
教
諭
修
改
，
以
期
博
取
法
王
歡

心
。
一
三
○
九
年
他
將
教
廷
遷
移
至
亞
威
農
（
者1

9

皂
＃)

，
盡
人
皆
知
這
是
由
於
法
國
國
勢
支
配
教
權
所
致l

�
啞
喊
濃
位
於
偌
暱
阿
（劉g
屆。
）
上·

實
不
屬
壯
回
領
土·

但
一般
人
均
以
為
教
廷
從
此
遷
移
到
砝
廁
去
了
。

義
大
利
內
政
的
紛
擾
與
教
廷
的
遷
移
必
有
關
係

，
這
是
無
可
置
疑
的

。
教
宗
居
於
亞
威
農
直
到
一
三
七
七
年
為

止
�

這1

段
時
期
之
長
約
等
於
傳
說
中
驗
厭
人
的
被
擄
時
期·

故
有
教
宗
吧
庇
嘛
被
擄
之
稱
。然
而
陣
剛
晚
所

受
梅
辱
猶
不
止
此

。
他
為
那
暴
虐
國
君
所
迫

，
加
入
那
以
殘
暴
手
段
毀
滅
聖
殿
武
士
團
的
運
動
（
參
第
二
二
二

頁

）.

    

革
利
免
五
世
在
教
宗
任
內

，
有
一
件
有
趣
的
事
。
他
編
了
一
部
教
會
律
或
稱
「
教
條
」
。
直
到
今
日
這
部



「
教
條
么
仍
為
教
會
所
公
認
。
這
部
「
教
條
」
備
載
教
會
歷
史
各
大
議
會
各
種
議
會
議
決
案·

及
各
教
宗
所
頒
教

令
。
中
世
紀
有
過
幾
種
不
同
的
編
輯·

最
著
名
的
一種
乃
由
一
位
佈
龐
匯
哪
教
條
教
授
略
師
陣
（?

a
ti

俗
）
所
編

之
教
會
教
條
大
全
（
。ecre

臼
。
）
約
於
一
一
四
八
年
成
書·

後
於1

二11

一四
年·

又
由
教
宗
潰
胸
刷
丸
泄
增
入
新

頒
教
令·

而
成
一
部
正
式
教
會
律
書
。
一
二
九
八
年·

教
宗
陂
泥
階
際
隘
也
發
行
了
同
樣
一
部
教
條·

到
了
一

江二
四
年
，
嘆
四
陰
庭

（
一
三0

五
�

一
三
一
四
）
又
將
此
書
擴
大·

不
過
〔一氾增
訂
本
直
到
一
三
一
七
年·

繼
任
為
教
宗
的
約
翰
二
十
二
世
（
一
三
一
六
�

一
三
三
四
）
才
正
式
發
行
。
這
一
部
由
各
時
代
彙
集
而
成
的
鉅

著·

將
教
會
各
方
面
的
活
動
包
羅
在
內
。
雖
自
陣
剛
晚
阬
匯
編
輯
本
出
世
後
，
直
到
二
卜
世
紀·

別
無
正
式
的
教

條
書
，
然
而
教
會
律
之
製
作
，
在
他
以
後
之
各
時
代
中
依
然
繼
續
進
行
，
最
後
教
宗
陲
限
陸

（
勿i

？
才
一
九
○

三
�

一九
四
一
）
於
一九
○
四
年
還
委
任
專
員·

將
教
條
全
部
重
新
修
正
整
理·

作
成
法
典·

其
繼
任
者
膳
北

狄
克
十
五
世
（Be?e

斗i
露
唱
一九
一四
�

一九
二
二
）頒
塵
瓊
俗
庫

（c

。牙
、
古ris

 
ca

n
o

。i

江
）·

計
五
大
卷
包
括
二
一
四
四
法
典
。
（
一
些
早
期
的
教
條·

可
見
之
於
壯
付
廠
汝
瞧

（
即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第

一
部
第
十
三
卷
第
三
二
一
�

四
一
六
頁
。
）
L

註
一
】
：
參
「
威
尼
斯
之
和
平
」
（
他ea

c

。
。f

 
ve

n
i?

)

，哼
廳
隨
（H

。
斗e

、。
。
）
壢
建
休
躑
淡
緘
田isto

ri

。
】n

、
甲

  

匕
︸eb

ts

第
五
霽

，
第
四
二
五
�
四
三0

頁
。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五
九



鬥
註
二
】

【
註
三
】

【
註
四
」

門
註
五
】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六
○

：
障
儡
貽
隨
（，
。
。dH

？
勵
）
隴
蠍
搭
法
囌
（bo

cu
m

e
n

ts
 

1
llu

st、a

誌？
誅
國n

。11

〞c

才。”h

江i?

  
to

吋y)

，
第
六
八
�
七
三
頁
。

：
亨
德
生
，
第
四
三0

�
四
三
二
頁
。

：
亨
德
生
，第
四
三
二
�
四
三
四
頁
；
儸
隙
陋
一
：
四
八
八
�
四
九
○
頁
。

：
亨
德
生
，第
四
三
五
�
四
三
七
頁
；
降
爆

，
一
：
三
四
六
‧

I

三
四
八
頁
。

            

第
十
一
段

教
宗
居
亞
威
農
時
代
�

所
遇
批
評
，
所
生
分
裂

    

當
教
廷
遷
協嚴
喊
濃
時·

所
有
教
宗
均
為
隱
國
人·

教
宗
櫂
位
好
像
變
成
了
怯
國
一種
制
度
。
（適
使
教
宗
職

權
的
行
使
極
度
不
安
，
尤
其
是
對
一些
國
家·

例
如
對
漢
國
，
在
這
時
期
中
大
部
份
時
間
仍
在
與
隊
國
爭
戰
；
又

如
對
德
國
，
與
教
權
衝
突
之
處
依
然
激
烈
。在
啞
險
限諸
教
宗
中·

無
疑
的
要
算
的
阿
斤
口
屠
最
有
才
能
。
一

＝二
四
年
廳
回
因
選
舉
皇
帝
在
政
治
上
分
為
二
派··

一
派
擁
護
吧
雕
剛
啞
人
防舊

（
鬥ou

i

。
斤
。
中aV

a
ria

。
一
三
一

四
�

可
一四
七
）
；
一派
排
護
懊
隨
同
的
隱
雕
巾
（岡e

發
亂
齋
無
計
降i

乙·

帥
阿
比
際
屠
得
階
王
隊
防
阬

世
《
一
三
一
六
�

一
三
二
二
）之
助
，
以
為
時
機
已
經
成
熟
，
可
將
廳
回
勢
力
自
隊
欣
同
逐
出
，
使
教
會
獲
益
。

州不
承認任何1

派所擁護的候選人·
。旦告教宗有權選派皇帝
。但隊
反對教宗干頸隊伙同
的內政·

教
宗
於
是
將
牠
革
除
教
籍·

從
此
皇
權
與
教
權
又
起
爭
執
以
迄
際
陽
逝
世
。
當
此
爭
執
進
行
中
－膽
回
選
舉
諸
侯



於
一
三
三
八
年
，
在
仁
斯
（
審
匕冷
）
地
方
，
發
出
一道
通
告
，
宣
言
皇
帝
被
選
後
，
無
論
是
開
始
執
行
，
或
繼

續
執
行
其
任
務·

均
無
需
得
教
宗
准
許
，
該
宣
言
於
同
年
在
癮
滴
陲
陽
（
鬥ra

巨
蹶
。誅
》
舉
行
國
會
時
加
以
追
認
。

    

由
於
教
權
干
預
政
權
所
生
的
爭
執·

引
起
許
多
為
政
權
辯
護
的
作
家
。
其
中
之
一
即
為
隊
休
刷
詩
人
匯
口
。

他
用
拉
丁
文
寫
了
一
篇
論
君
權
（9

 
M

o
n

a
rC

揮
）·

該
文
確
實
寫
於
何
年
已
無
從
查
考·

但
大
約
寫
於
一
三
一

一
與
一
三
一
八
年
間
。
但
丁
主
張
和
平
為
人
類
最
大
福
利
，皇
帝
乃
最
有
效
的
維
繫
和
平
者
，帝
國
權
柄
應
歸
囉
馮

所
有
，
正
如
人
得
永
生
幸
福
，
必
由
教
宗
領
導
，
人
的
今
生
一帳
利
必
由
皇
帝
管
理
；
教
宗
與
皇
帝
均
由
上
帝
所
派

立
，兩
下
當
分
權
而
治
，互
不
侵
犯
。他
對
於
教
宗
根
據
座
腔
及
歷
史
事
由
作
為
要
求
管
理
國
政
之
說·

詳
細
分

析
，
加
以
駁
倒
，
但
丁
之
作
感
人
甚
深
，
因
為
他
並
不
是
自
由
田）
想
者
，
在
神
學
上
乃
是
純
全
無
缺
的
正
統
派
。

    

在
法
國
有
幾
篇
此
類
論
文·

其
主
張
較
但
丁
尤
為
激
烈·

且
在
以
後
政
治
學
說
上
發
生
極
大
影
晌
。吧
陣
的

約
翰
（
一
二
六
五
？
�

一
三
○
六
）
是
一
位
多
米
尼
古
修
道
士
，
主
張
教
權
與
王
權
均
當
以
人
民
的
主
權
為
根

據·

兩
下
當
各
守
範
圍·

不
相
侵
犯
。
此
類
著
述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篇
要
原
噸
陵
阬
約
馮
颺
國
圖
（
咸arsili

。
。f

P
a

d
u

二
？
�

審
一四
二
？
）與
腸
噸
約
的
隨
（
古
哥
。fJ

貿du
n

?

�

審
三
八
）
合
著
的
陶
嬌
降
流

(
d

e
fe#so

r

用aci

。
）·

為
當
時
驚
人
之
作
。馮
崗
涵
圈
為
主
要
作
者·

他
在
吧
爍
教
學
多
年·

且
於
一
三
一
三

年
作
過
該
處
大
學
校
長·

又
以
醫
學
見
長
。如
年
滌
優
翩作
於

 
1

 
1

1
1

1一四
年·

正
當
教
宗
的
陘
陸
匹
他
與
皇
帝

吧
廉
同
啞
人
鷗
陽
爭
權
的
時
期
。
因
為
他
們
所
抱
的
見
解
激
烈·

在
他
們
一
生
其
餘
時
期
中
不
得
不
請
求
皇
帝
保

          

第
五
期

中
世
祀
梭
期

四
六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六
二

護
。
叮
三
七
年
他
們
為
舫
隨
區
陌
屜
革
除
教
籍·

喜
一四
三
年
教
皇
陣
同
曉
六
世
宣
言
，他
生
平
從
未
念
過

一
本
較
此
更
為
錯
謬
的
書
。

    

照
馬
爾
西
留
的
見
解
，
所
有
實
權
均
當
出
自
民
眾
；
就
國
家
言
，代
表
實
權
者
為
全
體
公
民
；
就
教
會
言
，RlJ

為
全
體
基
督
信
眾
。
這
都
是
因
甚
他
的
田）想
深
受
厝
〔廝
侈
臆
的
影
晌
。
一
切
立
法
權
當
為
民
眾
所
有
；
教
會
與

國
家
當
局
均
當
由
人
民
委
任
，
當
局
執
行
職
務
亦
當
向
人
民
負
責
。只
有
漸
喲
在
教
會
中
是
最
高
櫂
威
；
但
聖
職

界
無
權
行
使
武
力·

強
制
人
民
服
從
新
約·

他
們
的
職
責
不
過
是
教
導
，
勸
誡·

指
責
。
照
漸
喲
的
教
訓
，
主
教

與
神
甫
都
是
同
等
的
名
分
，
由
聖
職
界
中
舉
出
幾
個
人
來
居
監
察
地
位
，
純
然
是
人
為
的
辦
法
。
但
這
種
辦
法
並

不
產
生
超
越
的
屬
靈
權
威
，
使
這
個
主
教
超
出
那
個
主
教
之
上
，
使
教
宗
超
出
一
切
主
教
之
上
。陂
鵑
的
地
位
並

不
高
出
其
他
使
徒
以
上
。在
漸
喲
中
找
不
出
憑
據·

證
明
陂
鵑
到
過
囉
馮
。浙
喲
不
許
擔
任
聖
職
的
人
佔
有
土
地

財
產
權·

任
何
主
教
或
教
宗
均
無
權
柄
解
說
漸
喲
中
已
有
的
基
督
教
真
理·

亦
無
權
柄
制
定
束
縛
人
的
法
律
。
這

些
事
只
能
由
教
會
立
法
機
關
作
成
�

所
謂
立
法
機
關
乃
指
全
體
基
督
徒
信
眾
所
派
赴
大
會
議
的
代
表
。
要
這
樣

一
種
會
議
才
有
教
會
最
高
權
威

。
既
然
基
督
教
國
家
與
基
督
教
會
乃
同
一
彊
域
，
基
督
教
國
家
的
元
首
，
以
代

表
全
體
信
眾
的
資
格
，
也
可
以
召
集
議
會
，
委
任
主
教
，
管
理
教
會
的
財
產
。
【
註
一
】
這
些
思
想
上
的
種
子
到

了
改
教
時
期
便
結
成
果
實
，
即
在
法
國
革
命
時
期
也
找
得
著
這
樣
的
結
果
；
但
在
當
時
時
機
似
尚
未
成
熟
，
難
於

激
動
人
心
。
不
但
時
機
尚
未
成
熟
，
且
在
馮
瀟
盾
陶
本
人
身
上
也
有
缺
點
。
他
是
頭
腦
冷
靜
的
田〕想
家·

卻
不
能



化
思
想
而
為
行
動
，
為
自
已
造
成
一
大
領
袖
地
位
。

    

因
為
馮
國
廳
口缺
少
熱
情
，
又
因
為
他
的
見
解
超
越
其
時
代
，
是
以
厭
甌
的
喊
隴
在
這
問
題
上
較
他
權
威
更

大
。喊
隴
在
神
學
思
想
上
所
具
的
聲
望
以
及
發
揚
隊
庫
師
嘶
激
烈
派
所
倡
基
督
與
使
徒
絕
對
貧
乏
的
教
理
，
前
面

已
經
敘
述
過
（
參
第
二
三
七
�
二
五
一
頁
）
。
他
也
像
馬
爾
西
留
一
般
求
庇
於
路
易
。
他
的
見
解
與
但
丁
類
似
，

以
為
教
宗
與
皇
帝
均
由
上
帝
所
立
，
而
無
軒
輊
，
各
自
成
一
範
圍
。
教
會
所
有
的
職
務
是
純
然
屬
乎
宗
教
的
，
它

的
最
高
權
威
是
新
約
。

    

當
時
也
有
人
起
來
為
教
宗
的
主
張
申
辯

。
其
中
最
有
名
的
一
人
�

他
對
於
這
問
題
的
著
作
雖
可
稱
典
型

的
，
卻
不
算
創
作
的
�

就
是
待
立
按
夫
（>u

g
u

s

總
鑒s

曰riu
m

p
h.as

一
二
四
三
�

一
三
二
八
）
，
義
大
利
奧

倘
嘶
叮
會
的
一位
修
道
士
。他
的
嗽
確
邊
過
論
（s

？昌
？
發
它te

sta
ti

 
e

ccle
sia

sti
?

）
約
著
於
一
三
二
二
年·

倡
言
各
國
君
王
均
當
以
臣
服
教
宗
的
立
場
治
理
國
家
，
教
宗
有
權
將
他
們
隨
意
貶
黜
；
几
不
為
教
宗
所
許
可
的
國

法
均
不
生
效
；
教
宗
不
能
為
任
何
人
所
審
判
；
『
既
然
上
帝
所
決
定
所
裁
＄

ll

的
與
教
宗
一
致
隘
，
連
在
上
帝
面
前

控
訴
教
宗
也
不
可
能
。
然
而
，
他
又
說
：
假
若
教
宗
失
足
於
異
端
中
，
他
的
職
位
便
歸
無
效
。

    

這
些
擁
護
教
權
的
意
見
自
然
不
為
德
國
人
所
贊
同
，
因
為
他
們
為
帝
國
政
權
的
獨
立
常
與
教
宗
衝
突
；
也
不

為
陝
國
人
所
贊
同·

因
當
時
漢
怯
正
在
交
戰·
陝
國
人
以
為
居
於
啞
喊
膿
的
教
宗
不
一啻
為
隱
回
君
權
的
工
具
。
根

據
醫
口
隊
泄
的
主
張·

一
切
教
會
職
位
均
歸
教
宗
委
任
。
此
種
職
位
稱
為
『
教
宗
直
選
職
』
（
目
、oV

iso?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梭
期

四
六
＝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六
四

但
因
教
宗
選
任
其
寵
幸
之
人
，
激
起
了
英
國
國
王
及
國
會
於
一
三
五
一
年
制
定
選
職
規
章
以
圖
抵
制
。
按
照
這
種

規
定·

所
有
陝
圓
主
教
及
其
他
教
會
職
位
的
選
舉
均
不
受
教
宗
干
涉
。
如
對
一職
位
當
局
有
所
任
命
，
而
教
宗
又

有
任
命
，nlJ

將
教
宗
委
任
者
予
以
監
禁
，
直
到
此
人
自
動
辭
職
。
此
種
法
律
一
出
，
自
然
引
起
教
權
與
王
權
的
料

紛
，
到
了
一
三
五
三
年
又
定
立
一法
律
，
稱
為
「
保
障
法
」
（P

、oe
m

u
n

斤e)

，
禁
止
英
國
人
在
國
外
控
訴
，
違

者
取
消
國
法
保
護
的
地
位
。【
註
二
】這
些
法
律
在
施
行
上
都
不
過
是
一
紙
具
文
，但
是
很
可
以
表
明
當
時
在
英
國

興
起
了
一
種
精
神
勢
力
，
此
種
勢
力
進
一
步
的
表
現
，
便
是
到
了
一
三
六
六
年
國
會
對
於
國
王
約
翰
在
】
二
一
三

年
將
喚
回
劃
歸
教
宗
統
治
的
條
約
（
參
第
四
五
三
頁
）
宣
告
徹
消
，
認
為
不
能
再
堪
容
忍
。

    

教
宗
居
於
亞
威
農
時
代
所
行
政
策
最
招
非
議
的
要
算
教
會
生
活
上
的
徵
收
捐
稅

。
經
渦
幾
次
十
字
軍
運
動

後
，陣
國
各
國
商
務
較
前
繁
盛·

金
融
較
前
流
暢
；
金
錢
交
易
發
展
神
速
，
已
代
替
從
前
以
物
易
物
的
交
易
制
。

到
處
都
用
金
錢
納
稅
，
以
前
以
出
產
物
品
納
稅
之
制
，
至
是
無
形
消
滅
。
在
教
會
行
政
上
，
自
然
也
跟
著
採
用
這

種
新
辦
法
。
但
一
般
教
宗
在
十
三
十
四
世
紀
中
所
徵
苛
捐
重
稅
簡
直
是
教
會
史
上
一
大
污
點
，
尤
以
遷
居
於
亞
威

濃
後
為
甚·

因
當
時
教
宗
在
成
伏
鬧
的
財
產
收
入
已
斷·

而
教
廷
開
支
之
豪
奢
不
減·

只
得
從
抽
捐
納
稅
上
來
大

事
蒐
刮
。
當
這
時
期
，
教
宗
倣
效
當
時
封
建
社
會
的
辦
法
，
向
每
一
新
任
教
會
職
務
的
人
，
抽
兩
年
薪
俸
為
當
納

之
稅
。
全
由
教
宗
任
命
的
職
位
既
然
同
時
加
多
了
，
這
種
稅
款
便
成
為
教
宗
收
入
的
大
宗
。
除
此
以
外
，
還
有
遺

缺
薪
俸
，
每
年
收
入
亦
頗
可
觀
。
教
諭
及
別
種
教
宗
公
文
的
數
量
增
加
，
稅
額
亦
增
加
。
以
上
不
過
為
教
宗
所
徵



稅
款
的
一
部
分·

以
全
部
言
之
，
這
種
捐
稅
制
徑
由
聖
職
界
間
接
落
於
民
眾
身
上
，
不
一他
千
斤
重
擔
，
而
且
繳
納

稅
款
稍
有
延
誤
，
動
輒
科
以
革
除
教
籍
等
刑
，
不
稍
寬
假
，
尤
使
人
們
感
覺
難
於
忍
受
。
教
宗
開
支
浩
繁
，
徵
稅

因
而
苛
重
，
其
聲
名
越
來
越
壞
，
以
迄
改
教
之
世
。

    
教
權
猖
獗
為
廉
阮
同
帝
國
勢
力
崩
潰
的
最
大
的
原
因
、
後
來
教
廷
又
遷
移
到
亞
威
農
去
了
，
這
漾
（
來·

致

使
隊
國
政
局
腐
化
混
亂

，
不
可
收
拾·

尤
以
羅
馬
情
勢
最
為
惡
化

。
一
三
四
七
年
有
黨
魁
名
里
恩
濟
（c

。〞

斗
審
霤C

者·

料
合
草
眾·

反
對
囉
馮
城
貴
族
‘
倣
效
古
弋
民t

共
和
制
設
立
政
府
，
不
久
他
被
驅
逐
出

境
，
但
於
一
三
五
四
年
他
又
得
勢
再
起·

卒
因
黨
派
之
爭
為
人
謀
殺
而
死
。
印
儲
陸
比
匯
（1

三
五
二
�

一
三

六
二
）
遣
隨
甌
除
紅
衣
主
教
阿
勵
陂
除
（>lg

ln
o

、
？-

1
 

1
1

一－

-l-/

＼
七
）為
欽
使
赴
廉
。
仗
賴
阿
勵
陂
儲
軍
事
與
政

冶
的
才
能·

教
宗
權
勢
在
儸
馮
與
成
阮
同
大
有
進
展
，
是
以
烏
叮
甌
限
陞
（
一
三
六
二
�

一
三
七
○
）
卒
能
於

一
三
六
七
年
同
到
那
「
永
存
之
城
」
（
卸ern

斗city

）
。
旭
阿
同
陂
儲
死
後·

教
宗
又
失
去
了
股
肱
之
助·

於

一
三
七0

年
教
廷
乃
遷
移
到
啞
喊
匾
去
了
。
繼
嗚
洱
廄
限
泄lfrj

為
教
宗
者
為
貴
鉤
利
十
一
世
（
一
三
匕
○
�
�
一

三
七
八
）
，
時
有
翩
障
的
聖
隨
舢
麻
（
卯·ca

th
e

rin

。
。f

 
sie

。
。
）
奉L

帝
的
名
力
勸
教
宗
遷
同
羅
馬
。
浩
時
該

城
情
形
紛
擾
不
堪·

為
維
持
教
宗
權
利
計·
隙
肋
同
亦
不
得
不
遷
返
儸
臨
。
於
是
於
一
三
七
七
年
他
將
教
廷
搬
同

羅
馬
，
翌
年
卒
於
羅
馬
城

。

    

當
潰
胸
網
汁
曰
泄
暴
卒
時·

所
有
紅
衣
蘊
教
均
在
囉
臨
。
他
們
多
數
是
砝
同
人
，
自
然
喜
歡
再
同
到
啞
喊
濃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朔

四
六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六
六

去
。
但
龐
馮
草
眾
決
意
要
將
教
宗
留
居
囉
馮
，
因
此
極
力
鼓
吹
選
廉
阮
鬧
人
為
教
宗

。
因
當
時
草
情
鼎
沸·

諸

紅
衣
主
教
無
法

·

只
得
選
出
巳
口

（
中
、i

）
大
主
教
陪
陣
哪
儲
（
中arto

l0
In

ln

。

，i,
a

。。
）
為
教
宗·

稱
嗚
阿
甌
沐
匯
（
一1

一

1

七
八
�

一三
八
九
）
；
詛
料
他
為
人
庸
碌·

治
事
無
方
，
而
立
意
要
將
法
國
勢
力
排
除

於
教
廷
之
外
，
又
要
革
新
教
廷
內
部
，
不
久
便
引
起
全
體
紅
衣
主
教
的
反
抗
。
烏
耳
斑
登
位
後
不
過
四
個
月
，
諸

紅
衣
主
教
聚
議
，
倡
言
所
舉
教
宗
係
出
民
眾
要
脅
，
宣
告
無
效
，
另
選
日
內
瓦
的
紅
衣
主
教
若
伯
待

（
審b

e
rt

)

為
教
宗·
稱
囈
型
騰
睡

（
一
三
七
八
�

一
三
九
四
）
。
數
月
後
，
革
利
免
及
其
紅
衣
主
教
等
又
搬
往
亞
威
農

去
了
。
此
事
之
前
，
固
然
也
有
個
幾
位
教
宗
同
時
對
立
，
但
那
些
教
宗
均
由
敵
對
黨
派
選
出
。
但
此
時
有
兩
位
教

宗
，
乃
由
同
一
紅
衣
主
教
團
體
中
選
出
。
至
於
說
嗚
陣
甌
之
被
選
乃
出
之
民
眾
要
脅·

這
是
難
於
自
圓
其
說
的·

因
為
當
嗚
陣
甌
就
位
之
最
初
數
月
中
，
選
舉
人
對
之
不
但
未
提
抗
議
，
且
已
承
認
他
為
教
宗
，
雖
然
如
此
，
他
們

還
是
想
盡
辦
法
打
消
前
次
選
舉
。
於
是
歐
國
有
了
兩
位
教
宗
，
互
相
否
認
。
對
兩
位
教
宗
的
抉
擇·

竟
無
權
決

定·

歐
囫
各
國
遂
隨
政
潮
所
趨
，
分
為
兩
組·

各
尊
一
位
教
宗
。
承
陶囉
馬
教
宗
的
為
：
儀
隊
同
北
部
與
中
部
，

大
部
為
聽
回
、廝
隊
喲
哪
雕
庫
、陝
略
爛
。
承
認
啞
喊
濃
教
宗
的
為·

‧怯
回
、隨
匯
呀
、隊
際
關
、哪
師
園
嘶
、

隨
盾
匣
、
聽
國
幾
區
。
兩
派
可
謂
勢
均
力
敵·
於
是
大
分
裂
開
始
了
。
教
宗
各
自
濫
用
其
權

因
而
教
廷
開
支
兩

倍
於
前
，
捐
稅
尤
為
加
重·

歐
國
情
形
倍
見
苦
惱
惡
化
。
令
人
感
覺
苦
悶
的
尤
以
教
會
分
裂
為
甚
。
在
時
人
心
目

中
，
教
宗
權
位
的
尊
嚴
已
斯
喪
無
餘
。



繼
羅
馬
教
宗
烏
耳
班
六
世
的
為
波
尼
法
修
九
世
（
一
三
八
九
�
一
四
○
四
）
，
波
尼
法
修
之
後
為
印
諾
生
七

世
（
一
四0

四
�
一
四
○
六
）·

印
諾
生
之
後
為
貴
鉤
利
十
二
世
（
一
四
○
六
�
一
四
一
五
》

革
利
免
七
世
為
一
西
班
牙
人
盧
那
的
彼
得
（Pe
te

r

【
註

一
】

［
註
二
］

：
參
羅
賓
遜

，

：
四
九
一
�
四
九
七
頁

：
吉
氏
與
哈
迪
英
國
教
會
史
彙
編

d
e

l

奉
乙
，
稱
本
泥
狄
克
十
三
世
（
一
三
九
四
�
一
四
一
七
）
。

，
第
一0

二
，
一
○
四
，
一
一
三
�
一
一
九
頁
。

第
十
二
段

威
克
里
夫
與
胡
司

。
繼
亞
威
農
教
宗
的

    

嘆
廟
對
於
教
宗
居
啞
喊
濃
時
所
提
反
抗·

上
面
已
有
所
述

（
參
第
四
六
三
�
四
︷八
四
頁
）
但
在
該
島
匕
反

抗
教
宗
勢
力
者
猶
不
止
此
，
其
中
尤
以
布
拉
得
瓦
丁
（Th

o
ln

a
s

中ra
d

w
a

rd
i#e

?

�

一
三
四
九
）
所
代
表
的
，

在
當
時
知
識
界
最
具
潛
力

。
布
氏
為
牛
津
久
負
盛
名
的
神
學
家
，
後
死
於
坎
特
布
里
大
主
教
任
所
，
生
平
提
倡

恢
復
奧
古
斯
丁
思
想
不
遺
餘
力
，
經
院
哲
學
的
沒
落
於
此
肇
端
，
而
奧
古
斯
丁
思
想
的
感
力
日
漸
擴
大
，
影
響
後

來
改
教
運
動
至
深
且
鉅
。
布
拉
得
瓦
丁
採
最
積
極
的
方
式
講
說
預
定
之
理
；
他
也
像
奧
古
斯
丁
一
樣
，
將
宗
教
看

成
個
人
心
靈
與
上
帝
交
通
來
往
的
景
象
，
注
重
恩
典
？
反
對
功
德
。
所
以
當
威
克
里
夫
在
牛
津
求
學
時
，
那
裹
流

行
的
學
術
思
想
，
除
了
唯
名
的
經
院
哲
學
以
外
，
尚
有
其
他
思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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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四
六
八

    

陣
陣
匣
陝
（兮
汙
織
罵lif

甲
一
三
二
八
？
�

叮
瓦
四
）
生
於
喲
陳
鄘
（邸
降s

口ire

）
之
隴
囁
雕

（
二
仔s

響ell

）
。
他
幼
年
的
事
跡
，
所
知
極
少
。
年
長
，
入
牛
津
大
學
的
巴
略
勒
（
中allio

l

）
學
院
求
學
，
後
來

任
該
院
院
長
一
個
短
時
期
。
在
牛
津
的
時
候
，
他
學
問
淵
博
，
名
噪
一時
，
聽
他
講
學
的
極
眾
，
聲
譽
之
大
，
在

神
學
教
授
中
首
屈
一指
。
在
哲
學
上
他
是
個
實
名
論
者
，
與
當
時
流
行
的
唯
名
論
對
立
。
他
受
奧
古
斯
丁
思
想
的

影
響
極
深·

因
此
，
他
間
接
的
染
有
啪
啦
圖
主
義
色
彩
不
少
。
隊
陳
降
隊
的
聲
名
漸
慚
的
洋
溢
於
陣
陣
以
外
。
一

三
七
四
年
他
受
漢
王
委
任
為
鷗
時
階
嘶
（
汗
計ter

邑rt

口
）
教
區
長·

同
年
又
受
任
為
王
家
神
學
顧
問·

奉
命
出

使
，
與
教
宗
貴
鉤
利
十
一
世
代
表
會
於
布
魯
日
（
甲u

g
e

s)

，
為
直
選
問
題
設
法
調
解
（
參
第
四
一公
二頁
）
。
也

許
喊
院
匣
隊
得
漢
王
這
種
重
用·

有
幾
分
是
因
為
澳
王
陣
聽
彥
陋
之
子
降
廢
的
喲
瀚
（J

。hp

熙
。
谿
異
）
滴

咖
廝
聽
（
州a?ca

ste

、
）
公
爵
，
為
他
吹
噓
所
致·

因
喲
瀚
在
當
時
勢
力
不
／

J

＼·

但
大
部
份
是
因
為
陝
王
以
喊
陳
匡

決
大
可
為
他
所
用·

實
行
他
對
於
教
會
財
產
的
計
劃
。
但
壓
陽
陝
在
一
三
七
四
年
見
解
如
何·

不
是
當
時
人
所

能
普
遍
知
道
的
。
沒
有
憑
據
可
以
證
明
，
教
宗
在
當
時
即
已
對
威
克
里
夫
採
不
信
任
的
態
度
，
據
最
近
研
究
之
結

果
，
喊
曉
匡
決
改
革
教
會
的
工
作
並
不
如
以
前
一
般
所
主
張
開
始
於
一
三
六
六
年
那
樣
早
。

    

一
三
七
六
年
，
威
克
里
夫
起
而
反
對
教
會
，
當
時
引
起
他
反
對
的
為
教
會
財
富
及
教
權
�

特
別
是
教
宗
權

勢I

�
對
於
政
權
的
干
涉
。
那
一年
他
在
陣
陣
講
演
陣
泯
注
淞
（op

 
ci

么1
 

L
o

rd

合
仔
）
。喊
境
匣
隊
對
於
教

會
職
位
及
其
應
享
的
權
利
抱
奇
怪
的
封
建
觀
點
：
上
帝
是
最
大
君
主

，
一
切
民
政
與
屬
靈
的
職
位
均
由
上
帝
派



定
，
均
當
隸
屬
於
上
帝
，
竭
盡
忠
誠
；
他
們
所
有
的
只
是
受
託
，
不
是
主
權
；
他
們
可
以
動
用
世
物
，
但
無
所
有

權
，
假
如
不
適
當
濫
用
，
便
失
去
了
位
份
；
一
個
不
忠
心
的
教
會
職
員
失
落
了
職
權
，
他
的
財
產
權
應
歸
政
府
管

理
，
因
為
上
帝
派
政
府
管
理
俗
事
，
如
同
訑
派
教
會
管
理
屬
靈
之
事
一
般
。
這
種
教
理
以
簡
明
的
言
語
，
熱
誠
的

態
度
講
解
出
來
，
自
當
為
干
特
的
約
翰
及
一
切
貪
得
無
饗
，想
從
教
會
發
橫
財
的
貴
族
所
歡
迎
，
即
一
般
平
民
對

之
也
表
示
贊
成
，
因
為
他
們
素
不
滿
意
於
教
會
豪
奢
驕
矜
之
習
及
聖
職
界
品
德
之
失
修
。
各
派
提
倡
沿
門
乞
食
的

修
道
士
也
同
意
於
這
種
言
論
，
因
為
他
們
至
少
在
理
論
上
主
張
生
活
摹
仿
『
使
徒
貧
乏
』
。

    

威
克
里
夫
的
言
論
引
起
了
教
會
高
級
職
員
，
教
會
財
產
管
理
會
，
及
教
宗
的
反
對
。
一
三
七
七
年
，
他
被
傳

至
倫
敦
主
教
庫
爾
特
內
（
認illia

m
 

C
o

卹rte

卹ay

）
之
前
受
審
。
因
有
干
特
的
約
翰
及
其
他
貴
族
保
護
他
，
這
次

傳
審
終
於
流
產
。
同
年
，
教
宗
貴
鉤
利
十

一
世
連
下
五
次
教
諭
，
拿
辦
威
克
里
夫
，
執
行
審
問
。
【
註
一
】
然
而

威
氏
在
朝
得
權
貴
庇
護
，
在
野
得
輿
論
擁
護
，
所
以
在
一
三
七
八
年
，
坎
特
布
里
大
主
教
與
倫
敦
主
教
反
對
他
的

計
劃
均
歸
失
效
。

    

自
是
以
後
，
威
克
里
夫
在
改
革
教
會
活
動
上
進
行
神
速

，
用
拉
丁
文
和
英
文
所
寫
成
的
論
文
可
謂
汗
牛
充

楝
。
照
他
所
講
的
，
只
有
聖
經
是
教
會
的
法
律
。
人
們
均
以
教
宗
及
其
紅
衣
主
教
為
教
會
中
心
，其
實
不
然
，
全
體

信
眾
才
是
教
會
的
中
心
。
教
宗
既
不
一
定
是
被
選
信
眾
之
一·

只
有
基
督
是
教
會
元
首
。
隊
層
曉
並
非
否
認
教

宗
，
教
會
也
可
以
用
人
作
首
領
，
如
同
用
彼
得
那
樣
的
人
，
為
初
期
基
督
教
會
努
力
造
福
。
假
如
教
宗
是
這
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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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期

中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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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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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七
○

人
，
他
必
是
被
選
信
眾
之
一
。
但
是
，
如
果
身
為
教
宗
，
專
意
於
攫
取
屬
世
的
權
勢
，
想
盡
方
法
徵
稅
斂
財
，
這

樣
教
宗
必
非
被
選
信
眾
之
一
，
簡
直
是
敵
基
督
。
威
克
里
夫
對
於
聖
經
既
深
有
研
究
，
所
以
他
也
反
對
當
時
各
派

沿
門
乞
食
的
修
道
會
，
雖
這
些
修
道
會
贊
成
他
所
講
的
使
徒
貧
乏
，
他
還
是
指
責
它
們
為
不
合
聖
經
真
理
和
作
教

宗
權
位
的
支
柱
。
他
當
時
所
攻
擊
的
是
教
會
普
遍
的
情
況
。

    
以
後
威
克
里
夫
攻
擊
教
會
的
工
作
漸
趨
於
建
設
性
。
他
既
確
信
聖
經
是
上
帝
的
律
法
，
於
是
決
意
將
聖
經
譯

成
白
話
，務
使
人
人
能
念
。自
一
三
八
二
至
一
三
八
四
年
，
武
加
大
譯
本
（
斤l

嘔
冷
）譯
成
了
英
文
。
但
在
這
種
翻

譯
聖
經
的
工
作
中
，
威
克
里
夫
究
竟
實
際
擔
任
了
多
少
部
份
，
無
從
考
據
。
通
常
以
為
新
約
譯
文
乃
出
自
他
的
手

筆
，
舊
約
譯
文
則
出
自
晞
泣
陳
鵑
的
陀
時
肚
（zicg

la
so

f

口ere
f

。亂
）
之
手
。
無
論
如
何·

晰
喲
譯
文
確
是

生
動
的
，
流
暢
的
，
有
力
的
，
對
英
國
文
學
有
重
大
的
貢
獻
�

倘
若
不
提
對
英
國
靈
性
生
活
有
何
貢
獻
的
話
。

約
當
一
三
八
八
年

，
全
部
譯
文
又
經
一
番
修
正

，
主
其
筆
者
大
概
是
威
克
里
夫
的
門
人
普
爾
維

（
古h

p

勺ur

視ey

）
。
譯
成
之
後
，
銷
行
之
數
頗
大
。
即
在
以
後
一
個
世
紀
的
嚴
峻
壓
迫
之
下
，至
少
仍
有
一
百
五
十
部
抄

本
仔
留

。

    

為
使
民
眾
得
聞
福
音
起
見
，
威
克
里
夫
差
遣
他
的
所
謂
『
貧
窮
神
甫
』
出
外
傳
道
。
這
些
人
都
摹
仿
使
徒
貧

之
，
赤
著
足
，
穿
著
長
袍
，手
拿
著
杖
，
二
人
一
隊
的
周
游
各
地

，
好
像
初
期
的
瓦
勒
度
派
或
佛
蘭
西
斯
派
一

樣
，
不
過
他
們
不
為
終
身
修
道
誓
願
所
束
縛
。
這
些
人
的
工
作
大
有
成
效
。



    

擁
淮
喊
陳
陳
隊
電
張
的
人
在
當
時
通
稱
為
降
服
廳
（
鬥olla

r

斗
）
派
，
〔過
鷹
購
購
運
動
一帆
風
順
不
久
便
遇

挫
折
。
成
克
里
夫
既
然
深
信
凡
屬
被
選
信
徒
均
為
集
司
，至
教
所
掌
權
柄
胄
屬
不
合
聖
經
，既
然
如
此
，
貝
有
神
甫

有
權
將
聖
餐
酒
餅
化
質
的
道
理
，均
屬
謬
論
，無
非
藉
以
攫
取
權
利
。
到
了
一
三
七
九
年
他
就
公
開
的
攻
擊
這
種
道

理
，至
於
他
對
於
基
督
在
聖
餐
中
如
何
臨
在
的
見
解
，好
像
是
後
來
之
所
謂
合
質
論
一co

n
su

b
sta

n
tia

tio
n

）。然
而

寶
在
引
起
料
紛
的
，不
是
他
對
里
餐
的
積
極
主
張
，而
是
他
對
於
化
質
論
的
攻
擊
，因
為
攻
擊
這
一
點
，便
算
反
對
巾

世
紀
後
期
中
為
大
多
數
人
所
相
信
的
一種
道
理
。因
這
攻
擊
，許
多
陣
況
際
汰
一派
的
人
與
他
悅
離
關
係
，
教
會
又

向
他
加
緊
從
前
的
威
脅
。〔）臘種
耕
紛
因
著
一
三
八
一年
農
民
叛
變
更
形
加
劇
，其
實
陣
陽
仄
本
人
與
這
次
事
變
無

關
。
先
是
英
國
下
級
階
層
社
會
，自
一
三
四
八
至
一
三
五
○
年
『
黑
死
一
疫
流
行
，工
人
失
業·

不
安
狀
態
到
一
三

八
一
年
達
於
極
點
，結
果
是
一場
農
民
大
叛
變
。這
次
創
痛
為
保
守
派
所
藉
口
，藉
以
伸
張
勢
力
。陣
將
隨
陘
大
龜
教

於
一
三
八
二
年
在
隨
隊
召
開
議
會
，
將
喊
隙
叵
隊
一
派
听
講
二
＋
四
種
道
理
定
為
異
端
。
【
註
二
】
喊
陸
呼
隊於

是
不
能
繼
續
其
在
牛
津
的
講
席
。他
的
『貧
窮
神
甫
區
們
均
被
拿
辦
。但
他
自
己
因
為
在
朝
在
野
都
有
人
支
持
，
始
終

沒
有
遭
遇
陷
害
。
直
到
他
逝
世
時·

他
還
是
鷗
時
匯
嘶
《gt

斤？
艮
乙
的
牧
師
，
死
於
一
三
八
四
年
之
除
夕
。

    

威
克
里
夫
當
時
能
力
之
偉
大
，
大
部
分
是
由
於
他
的
學
問
淵
博
，
理
解
健
全
，
使
人
不
敢
與
他
辯
論
。
不
但

如
此
，
他
又
有
熱
烈
的
愛
國
心
，
深
切
的
虔
誠
生
活
。
他
代
表
當
時
一
般
輿
情
，
及
對
外
國
教
宗
貪
則
徵
稅
，
期

望
一
種
簡
明
純
正
與
聖
經
符
合
的
信
仰
。
但
在
擁
護
他
主
張
的
一
派
人
中
，
自
他
去
世
很
，
沒
有
一
個
才
能
相
當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梭
期

四
七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七
二

的
人
能
繼
承
他
的
工
作
。雖
然
如
此·

當
陣
匱
匕隨
（1

 
1

1
1七

七
�

1
 

1
1

1九
九
）
在
位
時
期
中·

囉
壯
臆
運
動

依
舊
前
進
。
待
至
蘭
加
斯
德
（g

：界

需
）
朝
纂
奪
王
權
，
亨
利
四
世
（
于
禹
閔
工V

一
三
九
九
�

一
四
一
三
）

登
位
，
因
為
他
想
安
撫
教
會
，
遂
受
人
主
使
，
寶
施
一
四
○
一
年
所
訂
一
條
處
理
異
端
的
法
律
（
。e

 
h

a
e

re
t

付
。

8
日
汙
濾
＃合
）
，
然
註
三
】
將
好
些
羅
拉
德
派
以
火
焚
死
。
但
亨
利
四
世
對
於
那
些
居
顯
要
職
位
的
羅
拉
德
派
的

平
信
徒
尚
不
敢
加
害
。
到
他
的
兒
子
亨
利
五
世
（
汝e

戶煙V

一
四
一
三
�

一
四
二
二
）
即
位
之
後
則
不
然
。
在

他
手
下
，
連
俄
爾
德
卡
斯
（
兮
汗

0
1

牙a
S

S
tle

）
爵
士
，
即
爵
爺J

科
巴
姆
（C

o
b

h
a

日

）
，
一
個
嚴
守
宗
教
原R

lJ

的
人
，
後
來
受
人
推
戴
至
於
演
化
為
福
爾
斯
塔
夫
（Fa

lsta
ff)

，
一
位
這
樣
受
人
尊
敬
的
領
袖
亦
被
定
罪
，
因
受

逼
迫
過
甚
而
至
於
謀
反
，
卒
於

一
四
一
七
年
被
處
死
刑
。
自
科
巴
姆
死
後
，
雖
羅
拉
德
運
動
在
英
國
還
是
祕
密
進

行
，
直
到
改
教
時
期
；
可
是
這
一
派
人
在
政
治
上
的
勢
力
，
已
隨
之
銷
聲
匿
跡
。
威
克
里
夫
的
重
大
影
響
不
是
在

他
的
祖
國
，
而
是
在
波
希
米
亞
（Bo

h
e

m
ia

）
。

    

十
四
世
紀
中
，
波
希
米
亞
在
知
識
上
與
政
治
上
都
有
顯
著
的
發
展
。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皇
帝
查
理
四
世
（Ch

a
r

了51

＜

一
三
四
六l

一
三
七
八

）
同
時
也
是
波
希
米
亞
國
王
，
為
該
國
建
設
出
力
不
少
。
一
三
四
四
年
他
將

肺
肚
略
（P

ra
g

。
）
成
為
大
主
教
區·
使
陂
晞
陳
啞
教
盒
小
再
依
賴
纏
瀛

（膩ai

。
）而
獨
立
。
四
年
後·

他
又
在
險
肚
略
建
立
大
學
一所
。在
歐
國
各
國
中
，惟
陂
唏
除
匯
教
會
田
產
最
多·

亦
惟
陂
晞
陳
庫
聖
職
界
最
世

俗
化
。
查
理
四
世
並
非
無
心
於
道
德
改
革
，
當
其
在
位
及
以
梭
若
干
時
日
中
，
頗
具
能
力
的
傳
道
人
輩
出
，
震
動



波
希
米
亞
全
國
，
對
該
國
教
會
的
世
俗
化
攻
擊
不
遺
餘
力
。
如
瓦
勒
得
活
生
的
康
拉
得
（Co

n
r

亂
。f

 
W

a
ld

h
a

u·

＂
。
？
�

一三
六
九
）·

流
區
嚶
驕
咪
泣
隊
（
膩11

1。
床
釁
？
汙
、
？
�

一
三
七
四
）
陽
儲
伏
的
嗎

隘
啞
（膩atth

ia
s

。f
 

Ja

召
＜?

�

審
一九
四
）·

以
及
阿
罐
隱
的
侈
馮
（曰汗
。

以
卯i

言y

一三
三
一�

一四
○
一
）
都
是
名
聞
一時
的
。
這
些
人
都
很
反
對
當
時
腐
化
的
聖
職
界·

強
調
爍
曬
為
生
活
準
繩·

提
倡
多
領

聖
餐
。
隊
臣
以
與
隅
限
陸
宣
言
敵
基
督
者
已
在
近
旁
且
現
身
於
腐
敗
的
聖
職
界
。
這
些
人
直
接
影
響
於
閉
同
者
雖

不
多
，
但
他
們
不
啻
為
關
同
開
路
，
喚
起
陂
晞
咪
陸
宗
教
情
緒
，
響
應
團
同
的
主
張
。

    

陂
晞
咪
庫
由
怕
沛
區
人
與
嘶
肚
怏
（sla

vo
n

i

。
即
隨
陳c

、。h

）
人
組
合
而
成·

這
兩
個
民
族
的
競
爭·

使

波
國
內
部
一分
裂
。
斯
拉
夫
人
富
於
民
族
思
想
，
極
想
伸
張
主
權
，
成
立
波
希
米
亞
獨
立
國
。

    

還
有
一
層
也
很
奇
怪
，從
前
波
希
米
亞
與
英
國
並
無
多
大
來
往

，
但
一
三
八
三
年
有
波
希
米
亞
公
主
亞
拿

(

＞
二na

）
與
英
王
理
查
二
世
結
婚
，
兩
國
間
從
此
發
生
密
切
關
係
，
波
希
米
亞
學
子
久
聞
牛
津
盛
名
，
負
笑
前

往
求
學
者
結
繹
於
途·

隊
陳
陣
床
思
想
著
述
乃
傳
遍
於
全
國·

尤
以
隨
啦
略
大
學
為
甚
。
為
喊
陳
匣
隊
主
義
在
陂

回
宣
傳
最
力
的
要
推
湖
同
（
古
汗
口u?
）·

同
時·

他
又
熱
烈
的
發
揚
隨
院
民
族
思
想
不
遺
餘
力
。
這
種
宗
教

與
愛
國
熱
忱
二
者
的
結
合
，
造
成
了
胡
司
為
當
代
改
革
教
會
最
有
魄
力
的
領
袖
。

    

約
當
一
三
七
三
年
時·

團
同
生
於
湖
晒
陣
隊
（
田u

江
二e

。
）·

父
母
為
農
人

·

他
的
姓
氏
即
為
出
生
地
名

之
縮
寫

。
他
求
學
是
在
布
拉
格
大
學
，
以
一
三
九
四
年
受
神
學
學
士
學
位
，
二
年
後
受
文
學
碩
士
學
位
。
一
四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七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七
四

○
一年
受
職
為
神
甫·

同
時
又
在
隨
肚
賂
大
學
任
教
職·

一
四
○
二
年
便
為
該
校
校
長
。
此
時
朋
同
對
於
喊
曉
匣

夫
的
哲
學
論
文
已
詳
加
研
究·

對
於
他
的
一＂實
名
論
』
大
表
同
情
。
至
於
隊
陳
匣
陝
的
宗
教
著
作
內闕
同
自
一
四

○
二
年
間
即
已
讀
過·

一
讀
便
敬
服
不
置
，自
是
以
後·

在
神
學
思
想
上
闕
同
便
成
為
喊
曉
匡
陝
的
門
人
。
但
關

司
恩
想
較
為
保
守
，
故
不
能
如
他
的
先
生
一樣
否
認
化
質
說
；
但
師
生
間
相
同
的
見
解
頗
多
，
他
也
說
教
會
是
純

由
上
帝
預
定
的
人
組
成·

教
會
的
元
首
不
是
教
宗
而
是
基
督·

教
會
的
法
律
為
斷
喲·

教
會
的
生
活
當
像
基
督
一

樣
的
貧
乏
。
自
胡
司
著
彼
得
倫
巴
語
句
註
解
後
－
他
的
名
望
在
學
術
方
面
較
前
更
增
，
在
他
的
講
章
與
論
文
中
，

胡
司
不
但
有
許
多
思
想
是
取
材
威
克
里
夫
，有
時
連
文
字
句
語
亦
由
咸
氏
著
作
中
得
來
。

    

一
四
○
二
年
閉
同
作
了
佈
匯
賂
的
陌
闈
陋
禮
拜
堂
傳
道·

因
為
他
善
用
陂
晞
咪
啞
文
講
道·

情
詞
熱
切·

不

久
便
大
受
歡
迎
。
雖
喊
院
匣
陝
的
主
張
在
一
四
○
三
年
為
防
肚
胎
大
學
多
數
人
所
反
對
，
可
是
闕
同
所
講
首
先
就

得
當
地
大
主
教
斯
賓
內
克
（Zb

y
斗
斗

一
四
○
三
�

一
四
一
一
）的
賞
識
；
但
因
他
對
聖
職
界
嚴
加
批
評
，
故
漸

漸
引
起
反
對·

而
且
這
種
反
對
隨
圈
同
對
喊
隙
匣
隊
的
根
本
田）想
所
表
的
同
意
而
增
強
。
別
種
紛
擾
的
原
因
又
隨

之
而
起·

在
贓
國
教
會
大
分
裂
中·

陂
晞
咪
啞
擁
護
囉
馮
教
宗
憤
肋
同
仕
庭

。為
調
解
此
種
分
裂
起
見·

陂
王

溫
次
勒
（we

。
江
）
主
張
在
兩
位
敵
對
教
宗
中
嚴
守
中
立
。湖
同
以
及
佈
肚
胎
大
學
中
陂
晞
休
臣
人
士
均
擁
護

陂
王
政
策
。
但
大
主
教
嘶
隨
倆
院
、隱
廟
聖
職
界
，以
及
佈
肚
略
大
學
中
的
廳
回
人
士
仍
推
尊
隱
鬥
際
江
匯
。

溫
次
勒
於
一
四
○
九
年
自
行
將
大
學
憲
章
修
改
，
將
多
數
外
國
人
與
少
數
本
國
人
的
投
票
權
定
為
一
與
三
之
比
，



適
與
從
前
的
比
例
相
反
。
結
果
是
外
國
人
離
開
大
學·

於
同
年
建
立
萊
厝
顧
休
厚
（L

然
罵
付
）
。閉
同
對
陂
晞
咪

師
民
族
的
勝
利
完
全
同
意
，
但
它
是
否
合
於
正
義
，
是
否
值
得
永
久
擁
護
，
很
是
問
題
。
單
就
當
時
情
形
言
，關

司
作
了
這
新
改
組
的
大
學
第
一任
『
校
長
』
，
而
且
在
朝
廷
中
亦
大
有
聲
勢
。
他
的
言
論
思
想
於
是
廣
傳
於
陂
晞

米
亞
全
國
。

    
此
時
那
橫
遭
厄
運
的
阮
隨
（
勿i?

）
會
議
正
在
開
會

（
一
四
○
九
）
（
見
第
四
八
○
頁
）
嘶
隙
門
陳
擁
護

教
宗
匝
比
同
汰
田
泄
（
一四0

九
！

一四
一○
）·

且
將
喊
偉
限陝
主
義
如
何
傳
播
於
陂
晞
咪
啞
的
情
形
上
訴

於
教
宗
，
於
是
教
宗
下
令
，
即
命
他
設
法
將
這
種t

義
從
波
國
掃
除
。
胡
司
對
此
提
出
抗
議
，
乃
於
一
四
一
○
年

為
嘶
濱
煙
院
革
除
教
籍
，
結
果
在
飾
肚
賂
造
成
最
大
紛
擾
，
而
湖
同
聲
望
較
前
益
大·

成
為
民
族
英
雄
，
國
王
匾

甌
勵
也
擁
護
他
。
一
四
一
二
年
的
陸
居
雇

（
一
四
一○
！

一
四
一
五
）
繼
啞
由
汕
伏
匡
泄
為
教
宗·

下
詔

宣
告
，
凡
加
入
征
討
哪
休
慚
廝
王
團
隘
隧
（口a

斗iSla
u

。
。fN

弓
〞
。）
的
人·

均
得
贖
罪
券·

關
同
對
此
提
出

抗
議
，
申
言
教
宗
無
動
用
武
力
之
權
。
金
錢
不
能
代
人
牘
罪
，
人
得
救
均
由
上
帝
預
定
，
贖
罪
券
與
人
無
益
。
此

言
一倡·

草
情
鼎
沸·

以
致
民
眾
將
教
〈硼焚
燬
。
民
眾
雖
然
擁
護
湖
同
的
主
張·

然
而
他
的
勢
力
在
防
匯
際
庫

及
別
處
大
為
減
少
？
教
宗
再
將
他
革
除
教
籍
，
又
將
布
拉
格
全
境
置
於
教
宗
禁
諭
下
。
到
一
四
一
二
一年
底
，
溫
次

勒
纔
將
胡
司
勸
服
，
哄
他
離
開
布
拉
格
，
逃
往
境
外
。
在
這
退
隱
時
期
中

，
胡
司
寫
成
了
他
的
主
要
著
作
�

在
實
質
上
不
過
是
因
襲
一威
克
里
夫
的
思
想
�

教
會
論

（
。

 
e

 
E

ccle
sia

）
。
一
四
一
三
年
在
羅
馬
開
了
一
次
會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梭
期

四
七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七
六

議
，
正
式
將
威
克
里
夫
的
著
作
定
了
罪
案
。

    

康
士
坦
思
（C

。艮
舅e

）
會
議
（
第
四
八
二
頁
）
舉
行
在
即
，
波
希
米
亞
情
形
如
此
紛
亂
，
是
一定
要
在

這
次
會
議
一上
提
出
討
論
的
。
這
次
議
會
傳
闕
同
親
自
到
會
受
審

·

且
應
許
他
有
神
聖
囉
隅
席
回
皇
帝
酒
區
廝
們

（
卯
性
喜

p
d

）
擔
保
他
安
全
，
胡
司
雖
自
揣
此
次
赴
會
凶
多
吉
少
，
還
是
決
計
成
行
，
一
面
相
信
前
往
為
真
理

作
證
乃
義
不
容
辭

，
一面
相
信
他
能
折
服
此
次
會
議
，
使
他
們
接
受
他
的
主
張
。
他
到
陣
隨
匯
不
久
便
被
囚

禁
，
酒
區
嘶
門
也
食
言
。湖
同
本
國
的
仇
敵
都
極
力
攻
擊
他
。
在
一四
一
五
年
五
月
四
日·

會
議
將
喊
院
匡
隊
定

罪
，
並
下
令
將
他
那
久
埋
墓
中
的
屍
體
提
出
焚
燒

，
這
樣
一
來

，
胡
司
當
然
一難
於
倖
免
。
此
次
會
議
雖
在
原
則

上
意
見
分
歧
，
發
生
爭
執
，
究
能
規
定
凡
是
這
會
議
所
通
過
的
，
當
為
一
切
基
督
徒
所
接
受
。
當
時
因
有
兩
位
教

宗
對
立·

基
督
教
國
因
分
裂
而
大
蒙
污
辱·

只
有
採
取
這
種
辦
法
方
能
解
決
問
題
。
於
是
決
定
命
闕
同
完
全
屈

服
。
但
這
位
波
希
米
亞
改
革
家
滿
有
剛
毅
不
屈
的
精
神

，
他
不
要
違
反
良
心
而
表
示
妥
協

，
對
於
所
控
告
他
的

事
，
有
的
他
指
為
全
屬
子
虛
，
有
的
雖
屬
有
其
事
，
但
他
無
法
修
改
，
除
非
有
人
能
將
他
的
錯
處
指
明
，
使
他
折

服
。
他
不
能
壓
抑
自
己
的
良
心
，
而
接
受
會
議
的
判
決
。
一
四
一
五
年
七
月
六
日
，
議
會
將
他
定
罪
，
焚
燒
而

死
，
死
時
神
情
極
度
堅
毅
，
毫
無
沮
喪
的
神
色
。

    

當
胡
司
在
康
士
坦
思
被
囚
時
，
擁
護
他
主
張
的
人
在
布
拉
格
即
已
實
行
平
信
徒
於
領
聖
餐
時
一
同
領
杯
。

這
是
胡
司
所
主
張
的
，
被
來
胡
司
一
派
的
運
動
即
以
此
為
標
幟
。
胡
司
死
訊
傳
到
波
希
米
亞
後
，
草
情
鼎
沸
，
舉



國
騷
然
。
加
以
康
庫
限
德
會
議
決
定
禁
止
平
信
徒
領
杯·

又
於
一
四
一
六
年
五
月
卅
日
將
胡
司
的
門
人
，
布
拉
格

的
廊
陳
陳
（
才
。
。
。
魚P

ra
g

u

。
）
定
罪
焚
死
，
這
不
音
火
上
加
油·

激
成
陂
晞
咪
啞
的
革
命
。
不
久
便
有
兩
個

革
命
黨
派
迅
速
組
織
起
來
�

一為
貴
族
黨
，
以
佈
壯
略
為
大
本
營
，
稱
為
「
餅
酒
同
領
派
」
（
斤
名uist

。
）

一
為
主
張
民
治
的
急
進
派
，
由
其
所
據
的
要
塞
而
得
名
，
稱
為
他
泊
（
→ab

o
rite

s

）
派
。

    
餅
酒
同
領
派
反
對
凡
為
『
上
帝
的
律
法
』
�

聖
經
�

所
不
許
的
習
慣
。
他
們
要
求
：
傳
揚
福
音
的
自
由

權
，
平
信
徒
可
以
領
杯
，
實
行
使
徒
貧
乏
，
聖
職
界
生
活
嚴
守
規H

lJ

。陋
舶
派
則
反
對
一
切
不
能
拿
『
上
帝
的
律

法
』
來
證
明
的
習
慣
。
在
這
兩
派
間
發
生
嚴
重
爭
執
，
然
而
他
們
仍
能
結
成
一
體
，
抵
抗
一
切
侵
犯
波
希
米
亞
的

外
來
武
力
。在
隨
願
派
瞽
目
將
軍
濟
隊
伸
（兮
汙2

1

降
二
）率
領
下·

一切
試
圖
摧
毀
陂
晞
咪
啞
的
武
力
均
遭
慘

敗
，
教
會
財
產
大
部
已
被
沒
收
。濟
隊
陣
死
於
一四
二
四
年
；
之
後·

一切
反
對
閉
同
派
的
勢
力
也
未
見
有
多
大

成
功
。在
伏
厝
匯
阿
（，。
州。pth
。
鼾
籌
）
帥
領
下

·

湖
同
派
的
武
力
竟
伸
張
到
了
陂
晞
陳
庫
邊
境
以
外
。

然
而
妥
協
似
乎
終
難
避
免
。
經
長
期
斡
旋
後·

吧
匯
庫
（B

a
se

l

）
會
議
（
第
四
八
四
頁
）
終
能
在
一
四
三
三
年

舉
行
，
以
期
容
納
餅
酒
同
領
派
的
願
望
，
准
平
信
徒
領
杯
，
並
部
份
的
接
受
上
提
各
條
。
他
泊
派
不
接
受
和
解
，

於
一
四
三
四
年
同
甌
（:

p
a;

）
之
役·

幾
於
全
軍
被
餅
酒
同
領
派
所
覆
沒·

階
儸
阿
（
于
才p

）
陣
亡
。
餅
酒

同
領
派
大
獲
勝
＄

T
J

後
，
約
於
一
四
三
六
年
與
吧
匯
瀟
會
議
訂
立
和
約
；
根
據
該
約·

他
們
在
名
義
上
屬
於
羅
馬
教

會
。
但
教
宗
陳
隨
庭

（
一
四
五
八
�

一
四
〈

/

＼
四
）
於
一
四
六
二
年
宣
稱
該
約
無
效
。
餅
酒
同
領
派
依
然
自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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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七
八

其
是
，
陂
晞
咪
啞
國
會
於
一
四
八
五
年
與
一
五
一
二
年
兩
度
宣
布
與
公
教
會
享
同
等
地
位
。
當
改
教
運
動
興
起·

波
希
米
亞
教
會
一
部
分
接
受
了
新
田）想
，
其
餘
部
分
仍
然
同
到
羅
馬
教
會
去
了
。

    

實
在
代
表
威
院
匣
沃
思
想
的·

還
不
是
餅
酒
同
領
派·

而
是
匯m

派
。
約
在
一
四
五
三
年·

由
湖
同
運
動
中

產
生
一
種
兄
弟
會
（d

往
留

甲留
訪
。
日
）

其
中
他
泊
派
，餅
酒
同
領
派
，瓦
勒
度
派
的
份
子
都
有
，
所
有
胡
司
運
動

中
之
精
華
都
吸
收
在
這
兄
弟
會
中
，
為
後
來
莫
拉
維
兄
弟
會
（汝
。raV

i

留s

）之
濫
觴
（見
第
四
五
○
�
四
五
二
頁
）。

    

普
通
稱
威
克
里
夫
與
胡
司
為
改
教
運
動
的
先
鋒
。
從
另
一
方
面
說
，
這
是
不
錯
的
，
因
為
他
們
也
反
對
當
時

教
會
的
腐
化
，
他
們
也
尊
崇
聖
經
，
他
們
所
講
的
大
大
促
進
了
改
教
運
動
。
不
過
從
他
們
的
神
學
思
想
方
面
說
，

他
們
仍
然
是
中
世
紀
時
代
中
人
。
他
們
把
福
音
看
作
一
種
一。律
法
』
。
在
他
們
的
心
目
中
，
信
仰
所
佔
的
地
位
並

不
比
在
羅
馬
教
會
大
。
他
們
所
講
的
教
會
偏
重
於
奧
古
斯
丁
思
想
的
發
展
。
講
到
聖
職
與
財
產
的
關
係
，
他
們
的

態
度
與
阬
勵
廈
派
以
及
各
派
乞
食
修
道
會
創
設
人
所
有
的
態
度
相
同
。
他
們
的
宗
教
熱
忱
是
可
欽
佩
的
，略
隱
在

有
些
問
題
上
也
向
胡
司
表
示
同
意
，
但
改
教
運
動
很
少
是
以
他
們
兩
人
的
努
力
為
起
源
的
。

［
註
一
】
：
吉
氏
與
哈
迪
，
第
一0

五
�

一○
八
頁
。

r

註
二
】·

金
。氏
與
哈
迪·

第
一0

八
�

一
一0
頁
。

［
註
三
］
：
吉
氏
與
哈
迪
，
第
一
三
三
�

一
三
五
頁
。



            

第
十
三
段

改
革
教
會
的
議
會

    

教
宗
權
位
的
分
裂
誠
為
基
督
教
國
的
大
不
幸

，
然
而
要
圖
恢
復
原
狀
實
大
不
易

。
根
據
中
世
紀
的
理
論
來

說
，
世
界
權
位
無
有
高
過
教
宗
者
，
故
教
宗
之
爭
無
人
能
分
辨
是
非
。
但
當
時
有
心
人
士
均
以
為
非
消
除
此
種
分

裂
不
可
，
教
會
自
首
至
尾
�

上
自
教
宗
下
至
聖
職
界
各
等
級
�

均
有
改
革
的
必
要
，
而
且
這
種
改
革
當
為
道

德
的
與
行
政
的
，
雙
管
齊
下
。
依
基
督
教
國
全
體
言
之
，
教
理
的
修
改
似
乎
不
為
人
所
期
望
。
威
克
里
夫
固
然
已

在
英
國
提
倡
過
，
但
人
多
以
他
為
傳
講
異
端
。
在
當
時
為
消
除
教
宗
權
位
的
分
裂
而
熱
烈
提
出
挽
救
之
道
的
，
為

一
般
大
學
教
授
，
尤
以
巴
黎
大
學
為
特
出
。
一
三
二
四
年
即
有
該
大
學
的
帕
度
瓦
的
馬
爾
西
留
著
和
平
保
障
論
，

倡
言
教
會
大
議
會
權
高
一
切
。
然
而
這
種
大
議
會
權
高
一
切
之
論
所
以
最
後
得
勝

，
乃
因
其
應
時
勢
之
需
求

而
非
由
於
他
的
見
解
合
理

。
最
先
提
出
這
種
辦
法
的
乃
是
一
位
巴
黎
的
教
會
法
學
博
士
，
格
偷
浩
生
的
土
拉
得

(
C

o#
ra

d

無O
e

ln
h

a
u

se
n

一
三
二
○
？
�

一
三
九
○
）
。
他
於
一
三
七
九
年
與
一
三
八
○
年
兩
次
為
文
七
書

怯
王
險
廳
匡
匯
二

三
六
四
�

叮
一八
○
）·

讓胡
求
聯
合
其
他
王
侯
召
開
大
會
議

·

如
情
勢
需
要
，
儘
可
不

需
兩
位
教
宗
許
可
。
康
拉
得
僅
以
當
時
局
勢
紊
亂
為
由

，
以
為
有
召
開
此
類
大
會
議
的
必
要
。
他
不
過
如
此
倡

議
而
已
，
但
經
他
一
倡
，
便
有
一
位
匯
圓
學
者

也
是
巳
產
庫
教
授·

名
躪
匪
斷
阻
的
偉
同

（
江ei?

ri

子
無

L

合g

留s

。

e
in

一
三
四
○
？
�

一
三
九
七
）
於
一
三
八
一
年
寫
成
一
篇
論
文·

積
極
鼓
吹
，
使
康
拉
得
首
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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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四
八0

之
功
也
為
之
減
色
。

    

這
種
以
召
開
會
議
解
決
教
宗
權
位
之
論
一
唱
百
和
，
不
久
便
聲
勢
浩
大
，
不
但
在
巴
黎
大
學
，
即
在
以
教
會

法
學
聞
名
的
防
囉
路
郾
大
學
，
連
在
諸
紅
衣
主
教
中·

情
形
也
是
如
此
。
然
而
，
召
開
大
會
議
不
是
易
事
。
當
時

胞
庫
兩
位
大
領
袖
：
皺
鵑
陵
同
（
用e

廾？
無
＞11

1
1、

。、
勿ie

？
。
么，

>
1

1
1

1

一
三
五
○
�

一
四
二
○
）
與
格
爾
森

（
古
鄙

G
e

rso
n

！
。r

才
合

C
h

a
rli

需
分G

e
rso

p

一
三
六
三
�

一
四
二
九
）
，
均
以
講
唯
名
論
神
學
名
聞
一

時
，
而
隨
圃
欣
在
基
督
教
神
祕
派
中
聲
望
尤
為
卓
越·

對
於
這
種
調
和
辦
法
，
都
有
些
猶
疑
。
想
要
激
動
兩
位
教

宗
自
動
辭
職
的
計
劃·

也
枉
廢
了
好
些
年
的
時
光
與
精
力·

終
歸
無
效
。
砝
回
也
於
一
三
九
八
�

一
四
○
三
年

間
曾
宣
言
放
棄
啞
隊
濃
教
宗·

但
又
不
承
認
儸
馮
教
宗·

但
各
國
中
聞
聲
響
應
者
極
少
。
到
了
一
四
○
八
年·

愛

同
與
臨
瀟
廉
纔
感
覺
到
一線
希
望
僅
存
於
召
開
會
議·

阻
隊
伏
陣
前
任
教
授
，
陳
庸
饅
田
的
陀
阿
肚
（zic

〞01

器

床

cl,m
a

n

聽
。
一
三
六
七
�

一
四
三
七
）
贊
助
他
們
這
種
主
張
。
這
位
陀
圓
肚
自
一
三
九
七
年
至
一
四
○
五

年
為
啞
磨
限
教
宗
祕
書·

據
他
的
見
解·
一
般
人
的
忽
略
熙
吧·

似
為
教
會
萬
惡
之
源
。

    

兩
位
教
宗
的
紅
衣
主
教
至
此
均
感
召
開
會
議
的
必
要
。
一
四
○
八
年
他
們
聚
議
麗
囉
臘
（L

盆h

。？
）
地

方
，
用
他
們
自
己
的
名
義
，
發
出
一
道
通
告
，
訂
於
一
四
○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
召
開
大
會
議
於
比
薩
。
赴
這

次
大
議
會
的
不
但
有
紅
衣
主
教
，
主
教
，
各
修
道
會
長
，
各
大
修
道
院
長
，
也
有
著
名
神
學
家
與
教
會
法
學
家
，

亦
有
各
國
君
主
代
表
。
兩
位
教
宗
均
未
到
會
，
也
不
承
認
該
會
議
的
權
力
。
但
在
該
會
議
上
，
兩
位
教
宗
均
被
撇



義

在
寶
際
上·

一）憑就
是
說
議
會
權
力
在
教
宗
之
上
。
但
這
種
行
動
有
些
過
於
孟
浪
，
原
來
照
愛
利
的
視
張
＇應

日
仔
細
考
慮

，
看
看
新
選
教
宗
能
否
得
各
方
同
意

，
誰
知
各
紅
衣
主
教
遽
爾
舉
出
米
蘭
大
主
教
彼
得
非
拉
爾
色

(
P

e
te

rP

日la
rg

,

）
為
教
宗
，
稱
亞
力
山
大
五
世
。
舉
山
新
教
宗
後
，
大
會
議
即
宣
布
閉
會
，
將
教
會
改
革
問

題
父
下
屆
大
會
議
辦
理
。

    
從
一
方
面
說·

自
險
厭
議
會
後
情
形
較
前
更
為
惡
化
。厭
臨
、
團
陣
勵
廝
，
以
及
廳
廟
有
些
地
方
承
認
潰
助

網
陸
口
泄
為
教
宗
。防
甌
廣
、隴
團
鬨
，
和
隊
甌
倆
承
認
休
口
陣
巴
降
屜
為
教
宗
。喚
回
、隱
國
及
膾
回
有
些

部
份
則
承
認
臣
由
油
伏
膩
股
為
教
宗
。
從
前
祇
有
兩
個
教
宗·

現
在
倒
有
三
個
了
。
然
而·

既
隨
議
會
固
然
有
些

失
措
，
但
仍
不
失
為
一
大
進
步
的
開
端
。
那
次
會
議
已
昭
示
教
會
一
體
，
不
能
分
裂
，
又
增
強
了
當
時
人
們
的
信

念
，
使
他
們
知
道
如
果
再
開
一
次
較
成
功
的
會
議
，
教
會
分
裂
不
是
不
可
和
解
的
。
而
且
比
薩
會
議
乃
由
紅
衣
主

教
院
召
集
。
這
樣
召
集
的
會
議
在
歷
史
上
實
無
先
例
。
依
照
初
期
教
會
的
習
慣
，
召
集
會
議
必
由
皇
帝
下
詔
，
假

如
辦
得
到
，
最
好
還
要
得
一
位
或
多
位
教
宗
同
意
。
一
般
提
倡
以
會
議
解
決
斜
紛
的
人
士
，
於
是
一
致
努
力
舉
行

一
次
較
為
合
法
的
會
議
。

    

當
時
神
聖
囉
臨
啼
國
皇
帝
國
區
廝
門
（
卯
呎
舀
巨d

一
四
一○
�

一
四
三
七
）
初
被
選
出·

尚
未
登
位·

他
已
深
覺
有
召
開
會
議
的
必
要
。
這
時
繼
風
庭
會
議
所
選
教
宗
庫
由
向
產
一
世
後
的·

係
的
隨
口
除
口
泄·

乃
教

宇
中
一
位
資
望
最
淺
者·

廈
隴
颺
承
認
他
為
教
宗
。
此
時
腫
國
與
娜
陣
闌
嘶
王
剛
她
廝
比
（
鬥ad

isl

。
切
）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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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四
八
二

料
紛
大
起
，同
滋
廝
同
趁
此
機
會
運
動
教
宗
與
他
！

被
選
的
皇
帝
。

聯
名
洞
集
議
會
於
際
隨
憑

·

定
開
會

日
期
為
一
四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
此
次
盛
會
集
各
國
高
才
睿
智
於
一
堂
。
也
奸
像
什
薩
議
會
一
樣
，
此
次
赴
會

者
不
但
有
紅
衣
主
教
及
主
教
等
人
，
也
有
神
學
界
名
流
及
各
國
君
王
代
表
”
不
過
平
信
徒
代
表
沒
有
投
票
權
。
西

基
斯
門
與
約
翰
二
十
三
世
均
親
自
出
席
參
加
。

    
喲
凶
際
仕
陋
希
望
得
這
次
會
議
的
追
認
。他
為
了
達
到
這
目
的
，
帶
了
許
多
降
伏
同
主
教
，
以
為
可
以
多

得
投
票
權
。
誰
知
此
次
會
議
乃
以
各
『
民
族h

為
投
票
單
位
，
如
英
國
為
一
票
？
德
國
與
法
國
各
為
一
票
，
義
大

刷
也
祇
算
一
票
，
不
管
她
赴
會
主
教
人
數
的
多
寡·

所
有
紅
衣
覦
教
又
合
算
為
一
票
。
約
翰
二
十
三
世
情
知
目
的

不
能
達
到
，
為
破
壞
會
場
秩
序
計
，
突
於
一
四
一
五
年
三
月
某
日
離
會
逃
去
。
幸
賴
格
爾
森
熱
心
領
導
夕
努
力
維

持
，
終
能
於
一
四
一
五
年
四
月
六
日
議
決
：
啊
此
次
議
會
既
代
表
在
世
爭
戰
的
大
公
教
會·

即
直
接
自
基
督
受
有

權
柄
，
凡
所
議
決
者
，
無
論
關
於
信
仰
問
題
，
關
於
調
解
教
會
分
裂
問
題
，
以
及
關
於
改
革
上
帝
教
會
的
一
般
問

題
，
凡
我
同
人
，
不
問
職
位
的
尊
卑
大
小
，
連
教
宗
也
包
括
在
內
”
均
當
一
體
服
從
』
。
【
註
一
】
到
了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
會
議
宣
布
，
將
約
翰
兀
十
三
世
撒
職
。
貴
鉤
利
十
一一世H

lJ

於
匕
月
四
日
提
出
辭
職
書
。
因
為
這
次
議
會

堅
持
它
的
權
柄
在
教
會
中
高
於
一
切
，
這
一
點
它
成
功
了
，
教
會
便
撒
消
了
兩
位
教
宗
。
無
悍
乎
會
中
領
袖
也
堅

持
胡
司
必
須
完
全
服
從
會
議
的
決
定
，
因
胡
司
的
受
審
與
殉
道
正
與
這
些
教
會
大
事
件
同
時
進
行
（
參
第
四
七
六

頁

）
。



    

三
位
教
東
中·

還
餘
下
沐
尼
狄
廈
十
仕液

一
人
難
於
應
付
。
陋
隴
羈
特
為
此
事
前
往
防
陝
陽
，
但
他
無
法

勸
服
本
尼
狄
克
自
行
辭
職
。
這
個
性
情
執
拗
的
人
，
始
終
堅
可
自
己
為
惟
一合
法
的
教
宗
、
直
到
他
死
於
一
四
二

四
年
。
西
基
斯
門
雖
無
法
折
服
本
尼
狄
克
，
西
班
牙
各
國
王
公
卻
受
了
他
的
感
動
。
他
們
與
蘇
格
蘭
聯
合
放
棄
本

尼
狄
克
。
於
是
西
班
牙
以
第
五
個
勻
民
族
』
單
位
資
格
加
入
康
士
坦
思
會
議
，
一
四
一
七
年
匕
月
二
十
六
日
，
由

活
會
議
將
那
從
前
一
度
稱
為
盧
那
的
彼
得
之
本
尼
狄
克
正
式
宣
佈
徹
職
。而
這
次
會
議
所
議
決
的
，不
如
前
次
比
薩

議
會
的
孟
浪
，
所
以
它
的
效
力
確
使
一
切
基
督
教
國
家
中
，
再
無
一
國
承
認
前
任
三
位
教
宗
為
合
法
。

    

這
次
議
會
還
有
個
主
要
目
的
，
即
教
會
道
德
方
面
與
行
政
方
面
的
改
革
。
但
這
與
各
國
各
派
利
害
攸
關
，
所

以
互
相
箝
制
，
以
致
難
於
成
功
。
各
紅
衣
主
教
惟
恐
減
少
財
政
收
入
，
不
願
有
所
改
革
。
義
大
利
以
維
持
現
狀
為

得
利
最
多
。
英
國
賴
有
賢
明
君
主
，
教
會
享
有
相
當
自
治
權
利
，
不
必
管
人
閒
事
。
法
國
當
時
尚
與
英
國
作
戰
，

不
願
與
她
合
作

。
於
是
會
議
無
可
奈
何

，
祇
得
將
教
會
改
革
問
題
交
下
任
教
宗
】．根
據
這
次
神
聖
會
議
所
定
大

旨
，
與
各
國
代
表
商
酌
辦
理
』
�

這
就
是
說
，
每
一
國
家
均
可
為
一
己
利
益
作
最
有
利
的
打
算
。
這
次
會
議
將

教
會
中
應
興
應
革
之
事
盡
行
舉
出
，
如
：
任
職
問
題
，
捐
稅
問
題
，
行
政
問
題
等
應
有
盡
有
，
作
為
討
論
參
考
。

【
註
二
】
但
就
改
革
方
面
說
，慷
陸
隨
隱
會
議
可
謂
一事
無
成
。
它
的
唯
一成
功
，
要
算
消
除
了
教
會
的
分
裂
。

一
四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間·

諸
紅
衣
主
教
聯
合
各
國
代
表
�

每
國
六
人
�

公
舉
了
一
位
囉
馮
紅
衣
主
教
隊
隆
晌

倫
那
（O

諱
。g

fo
n

n
a

）
為
教
宗
，
稱
馬
丁
五
世
（
實
碳
斗
卹
＜

一
四
一
七
�

一
四
＝
一
一
）
。
於
是
羅
馬
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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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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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八
四

教
國
又
恢
復
蘊
治
於
一
位
元
首
之
下
。
會
議
遂
於
一
四
一
八
年
四
月
間
宣
佈
閉
會·

閉
會
前
決
議
，
由
教
會
於
五

年
內
再
行
召
集
一
次
會
議
。
【
註
三
】

    

康
士
坦
田）會
議
乃
教
會
歷
史
上
最
有
意
思
的
大
會
。
它
把
一
種
絕
對
專
制
的
教
權
，
變
為
立
憲
制
的
教
權
。

自
是
以
後
一，
雖
教
宗
乃
居
教
會
最
高
執
行
地
位
，
但
受
制
於
一
個
立
法
團
體
，
這
團
體
代
表
基
督
教
國
各
方
面
利

益
，
每
隔
數
年
開
會
一
次
。

    

這
種
立
憲
的
大
變
動
，
似
乎
確
有
成
就
。馬
丁
五
世
於
一
四
二
二
一年
再
行
召
集
一
次
會
議
於
帕
維
亞
（Pa

via
)

因
當
時
災
疫
流
行
，
到
會
人
數
甚
少
。
教
會
自
然
不
願
多
開
會
議
，
但
因
當
時
有
胡
司
派
戰
爭
，
使
歐
洲
大
受
打

擊
，
（
參
第
四
七
六
頁
）
諸
事
掣
肘
，
不
得
不
再
開

一
次
會
議
於
巴
塞
爾
，
定
開
會
日
期
於
一
四
三
一
年
一
月
，

派
紅
衣
主
教
該
撒
立
尼

（G
iu

lia
n

o
 

C
e

sa
rin

i

）
為
教
宗
代
表
主
持
會
務

。
詛
料
計
劃
定
後
不
到
二
月
，

馬
丁
五
世
即
已
去
世
，
優
革
紐
四
世
（
馴g

e#
iu

sIV

一
四
三
一
�

一
四
四
七
）
繼
為
教
宗
。
會
議
終
於
於
一

四
三
一
年
七
月
揭
幕·

但
到
了
＋
二
月
間
隨
陣
隨
下
令
停
開
會
議·

改
於
一
四
三
三
年
遷
往
佈
龐
隱
娜
舉
行
。
但

教
宗
這
命
令
未
為
會
議
所
接
受
，
反
提
出
康
士
坦
思
會
議
所
定
，
會
議
的
權
力
高
於
教
宗
的
宣
言
。
這
樣
看
來
，

會
議
與
教
宗
之
中
所
生
惡
感
，
自
巴
塞
爾
議
會
起
，
即
已
存
在
。
前
次
因
各
國
利
害
衝
突
，
互
相
猜
忌
，
致
使

康
士
坦
思
議
會
改
革
計
劃
不
能
成
功
，
這
次
會
議
有
見
及
此
，
將
全
會
分
為
四
組
，
不
按
國
籍
，
乃
按
四
大
問
題

分
為
四
個
委
員
會
，
即
改
革
，
教
理
，
公
安
，
與
普
通
問
題
。
議
會
開
始
即
精
神
飽
滿
，
大
有
成
功
跡
象
。
且
於



一四
三
三
年
與
閉
同
派
的
溫
和
分
子
成
立
諒
解
（參
第
四
七
七
頁
）
。囉
隅
教
會
的
合
一像
似
恢
復
了
。教
宗
停

止
會
議
之
令
，
因
得
不
著
充
分
的
擁
護
，
亦
於
一
四
三
三
年
末
正
式
承
認
了
這
次
會
議
為
有
效
，
這
次
會
議
前
途

的
成
功
似
大
有
把
握
。

    
他
陲
闖
會
議
進
一步
所
討
論
的·

即
前
次
慷
陸
隨
隨
會
議
所
未
及
成
功
的
行
政
與
道
德
方
面
的
改
革
問
題
。

這
次
會
議
規
定
每
一教
區
必
開
年
議
會
一次
，
每
一大
主
教
區
則
每
二
年
開
會
議
一
次
，
商
討
應
興
應
革
之
事
。

又
規
定
每
十
年
開
總
會
議
一
次
。
對
於
授
任
問
題
，
這
次
會
議
將
古
教
會
所
定
合
乎
法
典
的
選
舉
權
重
新
置
於
教

宗
敘
任
權
上
。
向
囉
馮
上
訴
亦
定
有
限
制
。
將
紅
衣
主
教
院
人
數
定
為
二
十
四
，
任
何
國
家
在
這
主
教
院
的
代
表

不
得
超
過
全
數
三
分
之
一
，
將
年
捐
以
及
其
他
繁
重
的
捐
稅
都
取
消
了
。
這
些
都
是
善
政
，
但
以
報
復
教
宗
優
革

紐
的
態
度
出
之·

未
免
美
中
不
足
。
從
此
教
宗
大
部
收
入
均
斷
絕·

然
又
未
另
謀
善
策·

使
教
宗
生
活
得
以
養

簾
。
此
著
之
失·

不
但
引
起
教
宗
憤
恨
，
即
此
次
議
會
也
因
而
發
生
內
部
分
裂
。
隨
障
區
四
世
抓
住
了
這
個
機

會
，
發
展
一
己
利
益
，
而
這
次
會
議
卻
一
意
孤
行
，
執
迷
不
悟
，
致
使
其
滿
有
希
望
的
前
途
功
敗
垂
成
。

    

這
時
隱
虞

人
乘
戰
勝
餘
威·

壓
迫
東
方
帝
國
。
皇
帝
帥
除
叭
匯
（
一
四
二
五j

一
四
四
八
）
因
向
西
方

乞
援·

以
期
東
方
帝
國
得
以
苟
延
殘
喘·

不
得
不
約
同
慷
陸
隨
你
隆
主
教
長
四
陰
匯
（
一
四
一六
�

一
四
三

九
）
及
泥
盾
隘
大
主
教
貽
隱
陸
（,

，
數
。？
一
三
九
五
�

一
四
七
二
）
調
解
晞
匯
與
肚
口
兩
大
教
會
。
教
宗
與

會
議
雙
方
均
以
此
為
千
載
一
時
的
機
會
。
會
議
中
大
多
數
主
張
晞
匯
教
會
代
表
到
啞
喊
膿
進
行
和
解·

教
宗
則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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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在
儀
隊
同
一城
市
進
行
和
解
，
這
條
件
自
易
於
為
晞
匯
人
所
接
受
。
因
這
會
議
地
點
問
題
發
生
爭
執·

致
便
這

次
會
議
於
一
四
三
七
年
分
裂
，
少
數
一
派
退
出
議
場
，
其
中
包
括
該
撒
立
尼
在
內
。
教
宗
於
是
宣
佈
將
會
議
遷
往

非
拉
位
（
甲
濺
颼a

）
開
會
，
以
便
與
希
臘
代
表
會
議
。
少
數
一
派
人
依
教
宗
的
意
見
到
了
非
拉
拉
，
東
方
皇
帝
及

束
方
教
會
許
多
代
表
亦
於
一
四
三
八
年
三
月
到
達
該
地

。
實
際
上
教
宗
可
算
勝
利
了
。
基
督
教
國
行
將
言
歸
於

好
，
像
這
樣
一
個
前
途
希
望
無
窮
的
大
問
題
，
自
然
要
使
那
尚
在
巴
塞
爾
進
行
的
會
議
大
為
減
色
。

    

非
拉
拉
會
議
後
又
於
一
四
三
九
年
遷
往
佛
羅
稜
薩
（透
。羅
。。e

）
開
會
，
幾
經
反
復
磋
商
所
得
的
結
果
大
約

為
：
在
含
糊
語
句
中
承
認
了
教
宗
的
領
袖
地
位
，
同
時
東
方
各
主
教
長
的
權
利
仍
得
保
持
，
晞
匯
教
會
得
保
存
其

禮
拜
中
特
有
的
儀
式
與
神
甫
結
婚
制
，
關
於
信
經
中
引
起
爭
論
的
『
和
子
』
之
句
，
希
臘
教
會
承
認
了
，
但
說
明

不
得
增
入
古
代
信
經
文
字
中
。
獨
有
滿
具
熱
忱
毅
力
的
以
弗
所
主
教
長
馬
可

（
實
為
州
）
反
對
這
種
聯
合
協
定
，

而
皇
帝
及
東
方
多
數
教
會
領
袖
贊
成
了
，
這
個
兩
大
教
會
由
分
裂
而
復
合
的
大
好
消
息
，
遂
於
一
四
三
九
年
七
月

間
正
式
公
布
。
這
一
件
可
喜
的
事
，
大
大
的
增
高
了
教
宗
優
革
紐
四
世
的
聲
望
。
在
形
式
上
，
一時
尚
難
看
出
這

種
成
功
不
過
是
徒
有
虛
名
。
當
會
議
尚
在
佛
羅
稜
薩
進
行
時
及
開
會
後
不
久
，
便
宣
布
與
亞
米
尼
亞
派
，
基
督
一

性
說
派
及
浬
斯
多
留
派
中
某
些
小
派
的
復
合
。
一
四
三
九
年
與
亞
米
尼
亞
派
簽
訂
協
定
時
，
教
宗
還
發
表
了
一項

著
名
教
諭
，
將
中
世
紀
教
會
對
於
聖
禮
的
教
理
詳
加
說
明
。
然
而
東
方
教
會
的
修
道
士
自
始
即
抱
反
對
態
度
。
希

臘
且
表
返
國
後

馮
阿
在
圈
沸
所
便
成
了
當
代
英
雄
。陌
隱
隨
雖
受
隴
障
贓
封
為
紅
衣
主
教·

但
在
東
方
不
能
安



封·

必
須
逃
往
義
大
利
，在
那
裒
她
的
著
述
與
教
會
事
業·

都
有
特
殊
貢
獻
、晞
匯
人
所
望
由
西
方
得
到
的
武
力
援

1
l

]J

終
成
泡
影
，
康
汪
隨
丁
爆
卒
於
一
四
五
三
年
為
隱
匿

人
听
攻
陷·

那
一
四
三
九
年
由
東
西
教
會
復
合
而
產
生

的
政
洽
迷
夢
，
至
此
一
掃
而
空
。

    
巴
寨
爾
會
議
的
多
數
派
繼
續
開
會
，
行
動
較
前
尤
為
激
烈

，
〔這
時
領
導
者
為
會
中
唯
一
紅
衣
卞
教
晌
闈
優

(
L

o
u

isd
斗lle

m
a

n
d

一
三
八0
?

�

一
四
五0

)

，
他
才
能
傑
出
－
但
手
段
專
橫·

該
會
於
一
四
三
九
年

通
過
一
案
，
將
優
革
紐
四
世
撒
職
，
選
舉
一
位
半
修
道
的
平
信
徒·

庭
厭
版
公
爵
庫
馮
阮
嗚
（
＞
。ad

e
u

。
。fs

印

。y

）
為
教
宗
，
稱
腓
力
斯
五
瞪·

這
峙
巳
陸
麗
會
議
的
殘
餘
勢
力
漸
歸
消
沒·

優
庫
紐
四
泄
終
告
勝
利
，
繼
他

而
為
羅
馬
教
宗
者
為
尼
哥
拉
五
世
（
一
四
四
七
�

一
四
五
五
）
。
肚
由
暫
雇
無
可
奈
何

，
於
一
四
四
九
年

辭
去
教
宗
職
位
。
巴
寨
爾
為
掩
飾
失
敗
計
，
選
舉
尼
脣
廢
五
泄
為
教
宗
以
繼
其
後
，
藉
圖
了
結
斜
紛
。
雖
會
議
觀

午（依
然
存
在
，
且
於
改
教
運
動
中
表
現
出
色·

但
因
吧
陲
倆
議
會
鬧
得
全
場
大
敗
，
以
致
再
無
希
望
化
專
制
教
權

為
立
憲
制
教
權
，
也
無
希
望
藉
會
議
方
式
來
改
革
教
會
。

    

此
次
會
議
雖
說
失
敗
了
，
但
因
其
敢
於
與
教
宗
爭
權
對
抗
，
致
使
各
國
坐
收
漁
人
之
利
不
少
，
尤
以
降
國
為

共
，
因
此
時
法
國
正
為
聖
女
貞
德
（
古
屆

床
＞
濺

一
四
一0

?

�

一
四
＝
一
一
）
的
熱
血
所
振
奮
，
起
來
低
抗

英
國
，
王
權
大
得
伸
張
。
一
四
三
八
年
怯
王
陰
際
暱

（
一
四
二
二
�I

一
四
六
一
）
與
全
國
教
會
領
袖
及
貴
族

王
公
採
納
了
部
日
（,

u
rg?

）
的
門
實
利
准
許
，一
（Pra

g
m

a
ti。sa

n
ctio

n

）
法
，
根
據
這
種
法
律·

凡
吧
匯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機
期

四
八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八
八

爾
會
議
所
未
及
實
施
的
改
革
方
案·

均
編
入
於
膾
廟
法
典
中
。
陸
國
至
此
已
不
受
教
宗
科
稅
的
束
縛
及
其
他
的
干

預
，
在
改
教
時
期
前
得
享
受
這
種
自
由
，
實
與
一
國
政
策
有
關
。

    

德
國
地
位
便
不
如
此
幸
運
了
。
一
四
三
九
年
聽
回
王
公
在
屋
喙
國
會
上
所
採
用
之
『
容
納
』
法·

亦
與
隊

國
所
採
『
實
利
准
許
』
法
大
致
相
同
；
但
因
德
國
內
部
分
裂·

教
宗
乘
隙
干
預·

成
立
一
四
四
八
之
阿
庭
凜
堡
協

約
（gn

co

亂
斗
。f

 
A

sC
h

a
ffe#

b
d

鑽
）
，
使
這
種
『
容
納
』
法
大
受
限
制
。
固
然
有
些
王
公
享
有
特
殊
權
利
，

但
以
德
國
全
體
大
致
言
之·

仍
在
教
宗
科
稅
壓
迫
下
。

    

在
會
議
期
中·
顯
然
有
一
種
新
的
勢
力
�

國
家
主
義
勢
力
�

興
起
。
慷
陸
田
匯
會
議
即
以
國
家
為
單
位

投
票
。
那
次
議
會
也
准
許
各
國
直
接
與
教
宗
訂
立
條
約
。
件
際
隴
劬
．以
國
家
立
場
解
決
其
宗
教
斜
紛
。隱
回
確

定
了
她
的
國
家
主
權
。
德
國
也
想
如
此
作
。
會
議
既
不
能
解
決
教
會
行
政
問
題
，
於
是
有
識
之
士
均
以
為
會
議
所

不
能
作
到
的
，
也
許
以
國
家
力
量
可
以
辦
到
。
這
種
以
國
家
力
量
解
決
問
題
的
情
緒
日
見
高
漲
，
以
迄
改
教
時

期
，
影
響
了
那
個
運
動
的
進
程
著
實
不
少
。

    

【
許

一
】
：
羅
賓
遜

！
一
�

五

一
一
。

    
L

註
二
】
：
羅
賓
遜
，
一
�

五
一
三
。

    

鬥
註
三
】
：
羅
賓
遜
，
一
�

五
一
二
。



第
十
四
段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及
當
時
各
教
宗

    

當
教
宗
被
困
於
啞
喊
濃
以
及
教
宗
權
位
分
裂
時·

發
生
一
種
極
其
驚
人
的
思
想
變
動
，
即
文
藝
復
興
。
人
多

以
這
種
思
想
上
的
新
見
解
為
中
世
紀
所
室
前
未
有
，
其
實
也
未
必
盡
然
；
中
世
紀
亦
並
非
全
無
個
人
創
作
，
中
世

紀
的
教
會
也
並
非
完
全
為
出
世
思
想
所
操
縱
，
至
少
拉
丁
文
的
古
代
文
學
在
中
世
紀
是
普
遍
流
行
的
。
對
於
羅
馬

法
律
的
開
始
研
究
是
與
十
字
軍
同
時

，
而
人
們
對
這
種
古
代
文
化
的
典
型
思
想
所
發
生
的
興
趣
由
義
大
利
而
法

國
，
而
隱
回
，
日
漸
推
廣
增
加
。
這
是
誰
都
不
能
否
認
的
事
實
。
但
在
承
認
了
這
些
事
實
後
，
我
們
還
得
承
認
由

文
藝
復
興
帶
來
了
一
種
根
本
不
同
的
對
世
界
的
新
見
解
，
即
將
著
重
點
放
在
今
世
生
活
，
美
麗·

與
滿
足
上
�

以
人
作
人
看
待
�

以
人
為
得
救
或
滅
亡
的
對
象
，
不
注
重
來
世
的
天
堂
與
地
獄
。
這
種
新
見
解
之
造
成
乃
由
於

研
究
欣
賞
古
代
文
學
作
品
，
特
別
是
那
些
有
名
的
不
朽
之
作
。

    

文
藝
復
興
最
初
出
現
於
隊
伏
同
。
其
中
原
因
不
一而
足·

但
至
少
有
三
件
是
顯
然
的
。
中
世
紀
統
治
威
權
為

帝
國
與
教
宗
。
但
就
隱
汰
同
而
論
，
二
者
均
忽
遇
摧
殘
；
帝
國
威
權
到
了
十
三
世
紀
後
半
期
即
已
崩
潰
，
教
宗
權

位
在
十
四
世
紀
初
就
搬
到
啞
喊
濃
去
了
。
由
於
＋
字
軍
興·

商
務
在
儀
伏
刷
津
鳥
上
較
之
厭
國
別
處
更
為
發
達·

此
種
現
象
繼
續
至
十
字
軍
結
束
後
。
由
於
義
大
利
政
局
內
部
的
分
裂
，
各
城
市
乘
勢
興
起
，
各
自
為
政
，
造
成
地

方
分
治
之
制
，
個
人
主
義
日
漸
抬
頭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八
九



推
行

開
始界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九O

最
初
為
文
藝
復
興
精
神
所
震
盪
的
一
位
義
大
利
學
者
，
即
佩
脫
拉
加
（P

e

才“rch

一
三
○
四
�

四
。
）
贓
氏
雖
自
幼
在
啞
喊
陰
長
大
，
受
教
會
教
育·

但
他
的
主
要
志
趣
卻
在
於
研
究
吐
你
文
學
，
尤
其
是
哂
陋

柔
（C

工

C
e

rO

）
的
著
作
。
他
因
勤
於
治
學
，
後
來
在
文
學
上
造
詣
至
深
。
他
又
交
游
甚
廣
，
與
各
國
王
公
訂
交
，

成
為
國
際
知
名
之
士
。
他
鄙
視
經
院
哲
學
，
亞
里
斯
多
德
他
也
看
不
起
。
他
雖
有
宗
教
感
情

，
但
缺
少
宗
教
實

踐
，
他
的
宗
教
觀
點
與
中
世
紀
不
同
。
他
缺
少
那
種
深
沈
的
嚴
重
態
度
，卻
很
有
自
尊
自
負
的
虛
榮
心
，他
推
崇
形

式
過
於
實
質
，
這
些
特
性
都
是
後
來
義
大
利
人
本
主
義
中
所
常
見
的
。
可
是
他
喚
起
了
當
時
人
們
對
於
古
典
文
學

研
究
興
趣·
對
於
世
界
發
生
新
的
見
解
。隱
師
娜
（
，
。
秀
古
一
三1

 
1

1
1�

一
三
七
五
）
乃
贓
隨
肚
咖
的
朋

友·

也
是
他
的
學
生
。
我
們
現
在
紀
念
他·

不
過
是
因
為
他
著
了
做
淨
降
漾
（de

ca
m

e
ro

n）
一書·

但
在
當
時

他
的
聲
望
很
大·

因
為
他
努
力
促
進
晞
匯
文
學
的
研
究·

詮
釋
古
代
神
話
的
玄
妙·

在
彿
龐
廉
匯
及
哪
陣
勵
嘶
推

行
人
本
主
義
的
各
種
學
理
。

    

在
儀
汰
同
南
部
一
帶
，
人
們
對
於
晞
匯
文
學
的
研
究
也
許
從
未
完
全
停
止
過

·

但
對
於
唏
匯
人
本
主
義
的

，
要
到
】
三
六
○
年
薄
伽
邱
將
彼
拉
圖
斯

（州eo#
tiu

s

鬥ila

甘s

）
之
學
帶
入
佛
羅
稜
薩

，
方
算
正
式

。
約
在
一
三
九
七
年
由
該
城
政
界
當
局
發
起

，
請
屈
梭
洛
拉
（M

a
p

戶el

一
四
一
五
）
教
授
希
臘
文

，
荷
馬
與
柏
拉
圖
的
著
作
即
由
屈
氏
譯
述
而
成

。

�

一
四
三
九
）
所
開
會
議
（
參
第
四
八
六
頁

皂

C
h

r

視olo
ra

s

一
三
五
五
？-

在
非
拉
拉
與
佛
羅
稜
薩
（
一
四

·

大
大
的
促
成
了
這
種
藉
溝
通
晞
匯
肚
匡
兩
種
文
字
，



以
圖
完
成
精
通
東
方
學
術
思
想
的
願
望
。
伯
撒
連
（
參
第
四
八
六
頁
）
對
這
種
工
作
出
力
不
少
。
此
外
，
還
有
一

位
當
時
赴
會
的
希
臘
代
表
，
名
普
利
吞
（9

日isto
s

 
P

le
th

a

。
一
三
五
五
�

一
四
五
○
）
，
因
他
提
倡
之
力
，

約
於
一
四
四
二
年
由
佛
羅
稜
薩
統
治
者
麥
第
奇

（C
o

亂
韋

發
！
實e

d
ici

一
三
八
九
�

一
四
六
四
）
建
立
了

晚
吐
圖
哲
學
院
（州lato"

i

。
＞ca

d
e

m
y

）
。在
這
學
院
中·

對
於
啪
肚
圖
田－想
研
究
不
遺
餘
力·

後
來
在
喳
隨
師

（
膩
器ilio

F
i

江
召
一
四
三
三
�

一
四
九
九
）
指
導
下·

成
續
尤
為
卓
著
。
等
到
費
西
挪
作
了
神
甫
後
，
遂
以

基
督
教
信
仰
的
誠
篤
與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熱
情
集
於
一
身
。
他
以
同
到
基
督
教
的
源
頭
為
當
時
最
大
需
要
。
這
種
見

解
雖
不
為
義
大
利
多
數
人
本
主
義
者
所
贊
同
，
但
在
阿
爾
卑
斯
山
以
外
的
地
方
卻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擁
護
他
這
種

田）想
且
為
之
宣
傳
的·
在
陝
國
有
徘
哺
隨
（Ja

C
q。

。g

裹
蒙
）
，在
隊
國
有
阿
圓
峙
（兮
汙

。1

露
）
。
由

柯
列
特
將
這
種
思
想
傳
到
伊
拉
斯
母

（
囝留
喜

8

）
。
米
染
度
喇
（P

ico

牙
禺e

 
M

ira

。do

才

一
四
六
三
�

一

四
九
四
所
負
聲
望
幾
與
費
西
挪
齊
名
，
尤
其
熱
心
於
希
伯
來
文
的
研
究
，
亦
精
於
猶
太
神
祕
（K

各
卜a

）
之
學
，

後
來
的
銳
赫
林
（
審
蠶
匡
甘
）
受
其
薰
染
甚
深
。

    

開
發
歷
史
批
評
思
想
者
有
絡
仁
佐
瓦
喇
（
鬥禹
。卹呂V

a
lla

、
一
四
○
五
�

一
四
五
七
）
，
約
於
一
四
四
○

年
中
，
他
發
現
了
慷
陸
匯
仕
啣
鴻
撇
產
泛
蹶
原
係
偽
造
，
（參
第
二
○0

頁
）
又
否
定
陳
港
凝
為
使
徒
所
編
，

他
批
評
修
道
誓
願
不
能
正
式
生
效·

於
一
四
四
四
年
他
將
鼠
咖
伏
譯
本
比
較
唏
臘
文
漸
喲·

從
而
立
下
了
漸
喲
研

究
之
基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九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九
二

    

由
上
述
事
件
發
生
的
年
代
來
看
，
便
知
道
文
藝
復
興
運
動
盛
行
於
義
大
利
之
日

，
正
在
康
士
坦
丁
堡
陷
落

（
一
四
五
三
）
之
前
。
十
五
世
紀
中
葉
，
這
運
動
在
義
大
利
知
識
階
級
中
熾
燄
高
張
。
它
對
於
教
會
的
態
度
大
致

是
冷
漠
的
。
它
提
倡
整
個
異
教
思
想
的
復
興·

要
將
古
代
異
教
精
神
不
辨
善
惡
的
和
盤
托
出
。
像
在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中
，
人
們
這
樣
不
以
道
德
腐
敗
行
為
為
恥
，
反
以
為
榮
，
在
歷
史
上
實
不
多
見
。

    
文
藝
復
興
運
動
得
活
版
印
書
術
發
明
之
助
，
便
如
虎
添
翼
。
這
是
大
約
在
一
四
五
○
年
由
買
音
慈
的
谷
騰
堡

（兮h

台
儲5

 
G

u
te

n
b

e
rg

）
听
發
明
。
這
種
技
術
傳
佈
極
為
神
速

，
不
但
解
決
了
多
數
有
書
可
讀
的
問
題
�

書
之
為
物
從
前
僅
少
數
人
能
有
�

且
使
學
術
研
究
所
得
的
結
果
幾
於
無
法
消
滅
。
一
五
○
○
年
前
即
有
三
萬
種

刊
物
已
經
出
版
。

    

文
藝
復
興
對
於
美
術
的
貢
獻
極
其
顯
著
。
在
這
運
動
尚
未
發
動
之
先
，
義
大
利
的
藝
術
界
即
已
開
始
前
進
，

例
如
：
喫
馮
鄘
陸
（cim

a

汙
。
一
二
四
○
？
�

一
三
○
二
？
）
靨
昨
（
。i

。g

一二
六
七
？
�

一
三
三
七
）

床
庫
同
斛
（
孑

＞
卹鴒11

。
一
三
八
七
�

一
四
五
五
）
等
人
的
作
品
都
是
有
名
的
，
但
他
們
都
是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以
前
的
人
。
等
到
馮
庭
脾
（實asa

cci。
一
四0

 
1

1

�

一四
二
九
）·

俐
陣
（勿ilip

P
O

二p

甘
一
四
○
六
�

一四
六
九
）·

借
隄
隱
同
（,ttice

llil
四
四
四l

一五
一○
）·

陂
甌
隧
師
（。，i

比
屆
計
古
一
四
四
九
�

一
四
九
四
）
一
班
畫
家
輩
出
，
藝
術
藉
賴
透
視
更
真
實·

人
體
解
剖
更
準
確
，
及
佈
置
更
效
力
的
智
識·

都
有
了

很
大
的
進
步
，
直
到
防
倚
（
鬥e

。。
舛
計
，

 
vi

。江

一
四
五
二
�

一
五
一九
）
匕
匯
（R

弓
才。1

 
sa

＃
斗
。
一
四



八
三
�

一
五
二
○
）
，床
開
闌
區
儸
（M

ic

口ela

婦ge

了
望o

。arro
ti

一
四
七
五
�

一
五
六
四
）
一
流
名
畫

家
相
繼
而
出
，
藝
術
上
的
成
就
便
如
日
中
天
，彫
刻
藝
術
到
了
歧
培
爾
提

（G
h

ib
e

rti

一
三
七
八
�

一
四
五

五
）
與
侈
障
時
囉
（)

p
a

te
ll

。
一
三
八
六
�

一
四
六
六
之
世
亦
為
這
種
新
思
潮
所
激
盪
；
建
築
術
經
過
了

布
凶
觔
所
淇

（
中ru

n
e

lle
sc

口i

一
三
七
九
�

一
四
四
六

）
吧
肚
復
時
（Bra

m

台g

一
四
四
四
？
�

一
五

一
四
）
與
床
開
蘭
區
囉
諸
人
的
倡
導
，
也
有
了
很
大
的
變
化
。
雖
這
些
大
藝
術
家
都
以
研
究
古
典
藝
術
為
動
機
，

然
而
他
們
的
作
品
卻
為
服
務
教
會
而
作
。

    

儀
伙
同
文
藝
復
興
的
勢
力
雖
遍
及
各
大
城
市
，
其
初
起
卻
以
陳
囉
隊
庭
為
大
本
營
。
到
了
尼
脣
肚
田
泄
為
教

宗
時
，
這
運
動
纔
得
教
會
首
領
為
之
倡
導
，
而
它
的
大
本
營
亦
隨
之
移
到
羅
馬
來
了
。
梵
蒂
崗
圖
書
館
就
是
由
這

位
教
宗
創
辦
的

。
下
任
教
宗
為
一隨
甌
除
論
降
匿
（
＞
以
。；8

，
柑
必
）·

稱
而
屋
澆
廢
曆
屆

（c

斗iX
·

臼81
1

1

一
四
五
五
�

一
四
五
八
）他
與
人
本
主
義
無
綠
，卻
苦
心
孤
詣
的
要
將
土
耳
其
人
自
康
士
坦
丁
堡
逐
去
，

但
結
果
無
所
成
。
陝
斛
羅
床
濾
（鬥ne

s
 

5
1

1

＂亂
！cco

lo
m

甘C

為
教
宗
稱
囈
門
口
，
他
思
想
態
度
雖
前
後
極
不

一
致
，
但
對
於
教
宗
的
職
務
卻
盡
心
盡
力
，
在
十
五
世
紀
下
半
期
中
，
算
是
一
位
最
賢
明
的
教
宗
。
庇
烏
二
世
未

作
教
宗
時
，
擁
護
會
議
運
動
，
主
張
用
會
議
方
式
改
革
教
會
，
後
在
巴
塞
爾
會
議
上
也
是
很
有
聲
色
的
一
位
代
表
，

他
也
是
個
有
名
的
鼓
吹
人
本
主
義
的
作
家
，
反
對
一
般
教
會
陳
腐
之
見
。
但
他
後
來
與
優
革
紐
四
世
妥
協
了
，
先

晉
陞
為
紅
衣
主
教
，
終
於
被
選
為
教
宗
。
登
位
後
，
他
便
一
變
從
前
擁
護
會
議
的
觀
點
而
反
對
會
議
，
禁
止
一
切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九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九
四

向
總
會
議
提
出
的
控
訴
。
他
又
設
法
激
動
歐
洲
抵
抗
土
耳
其
人·

但
終
歸
無
效
。
自
他
以
後
直
到
改
教
運
動
初
，

其
間
歷
任
教
宗
均
有
心
提
倡
文
學
藝
術
，
為
繁
榮
羅
馬
而
大
興
土
木
，
深
受
文
藝
復
興
的
衝
動
。

    

這
時
教
宗
權
位
的
理
想
與
奢
望
都
有
了
一
種
變
動
。
遷
都
於
亞
威
農
以
及
由
此
而
起
的
分
裂
，
均
使
教
宗
無

法
實
施
統
治
教
會
領
土
的
實
權
。
當
時
囉
馮
城
中
民
眾
紛
擾·

各
家
貴
族
爭
權
奪
位·

尤
以
同
隨
鄘
（colo

卹口。）

與
峨
庸
盾
暱
（orsin

i

）
兩
家
競
爭
為
烈
。
隊
隊
同
境
內
各
／

J

＼
郡
漸
由
兼
併
而
成
五
個
大
國·

即·

‧喊
泥
廝
、
味

蘭
、
佛
羅
稜
薩
、
那
不
勒
斯
，
亦
稱
兩
西
西
里
王
國
（
沐in

g
d

o
m

。f

斤e
 

T
w

。S
icilie

s
)

，
及
教
會
領
土
，

但
除
此
以
外·
仍
有
不
少
蕞
爾
／

J

＼
郡
互
相
競
逐
。
當
時
儀
沃
同
政
局
呈
現
一種
變
化
無
窮
的
諸
大
國
交
相
軒
輊·

其
間
陰
謀
，
叛
變
，
暗
殺
等
事
層
出
不
窮
，
空
前
未
有
。

    

當
此
之
時
，
教
宗
權
位
完
全
陷
入
於
義
大
利
此
種
紛
擾
政
局
中
，
其
唯
一
希
望
在
於
鞏
固
增
強
教
會
領
土
政

權
的
獨
立
。
教
宗
的
野
心
亦
與
其
他
義
大
利
政
權
統
治
者
同
。
在
此
時
期
中
教
宗
權
位
之
世
俗
化
，
在
歷
史
上
可

謂
絕
無
僅
有
，
僅
第
十
世
紀
或
者
有
與
之
大
同
小
異
之
處
。
馬
丁
五
世
乃
康
士
坦
田）會
議
所
選
出
的
教
宗
，
他
自

己
便
是
個
同
除
鄘
的
權
貴·

對
於
教
宗
儸
馮
權
勢
的
恢
復
有
過
一
部
份
的
成
功
。
繼
他
為
教
宗
的
優
件
匯
四
世
就

沒
有
他
這
樣
幸
運
，
他
大
部
分
時
光
住
在
佛
羅
稜
薩
。
尼
哥
拉
五
世
乃
一
典
型
的
人
本
主
義
派
學
者
，
管
理
羅
馬

頗
為
得
力
，
教
宗
權
位
亦
因
以
增
強
不
少
�

步
武
他
這
種
政
績
的
教
宗
有
迦
浬
降
齡
醫
泄
，
阬
區
』他
，
及

保
羅
二
世
（
一
四
六
四
�

一
四
七
一
）
。
到
西
克
斯
都
四
世
（
一
四
七
一�

一
四
八
四
）
為
教
宗
時
，
教
宗



權
位
完
全
為
政
治
野
心
所
籠
罩
。
他
與
佛
羅
稜
薩
開
過
仗
，
為
他
的
親
屬
人
等
謀
私
營
利
，
極
力
圖
謀
教
會
領
土

的
開
拓
。
他
不
但
努
力
提
倡
學
術
，
亦
大
興
土
木

，
息
斯
廷
禮
拜
堂
（Sisti

戶e
 

C
h

a
P

江
）
即
為
其
留
下
的
紀

念
。
除
這
一
切
所
費
浩
繁
之
外
，
他
又
增
加
捐
稅
以
供
教
廷
的
押
霍
。
一
四
七
六
年
他
頒j’

＄
了
一
道
教
論
，
將
當

時
人
們
普
遍
相
信
的
，
購
買
續
罪
票
可
以
解
救
煉
獄
中
人
的
道
理
定
為
信
條
。
【
註
】
】

    
繼
任
之
教
宗
印
諾
生
八
世
（
一
四
八
四
�

一
四
九
二
）
雖
懦
弱
無
能
，
性
情
柔
順
，
但
他
敢
於
公
然
為
他

的
兒
女
聚
斂
資
產
，
肆
意
揮
霍
，
幫
賣
教
會
職
位
。
他
又
代
為
同
教
王
拔
雅
席
二
世
（Ba

ya
z-d

ll

）
將
與
他
爭

位
的
兄
弟
爍
鷗
（d

淤
。
）
囚
禁
獄
中·

用
這
方
法
收
入
一
筆
年
金

。
繼
嘎
區
為
教
宗
的
為
壓
以
俟
伏
匯

二

四
九
二
�

一
五0

三
）
乃
加
里
克
斯
都
三
世
之
姪
，
原
為
西
斑
牙
人
，
名
波
耳
查
（劉
牙i

忽
留
州
劉
）
。

他
之
為
教
宗
亦
由
於
賂
賄·

雖
略
有
政
才
，
但
在
行
為
上
是
肆
無
己
）憚
的
。
他
所
盡
心
竭
力
追
求
的
是
如
何
為
私

生
兒
女
謀
幸
福
，
尤
其
是
為
他
的
女
兒
路
克
惹
斜
（gcre

zia
 

B
o

rg

珍
）
，
物
色
一
家
權
門
財
閥
寄
以
終
身
，
為

他
那
橫
行
不
法
，
謀
害
人
命
的
兒
子
該
撒
利

（C
e

sa
re

 
B

o
rg

冒
）
在
教
會
領
土
內
建
立
統
治
權
。
在
他
為
教
宗

時
，
義
大
利
主
權
開
始
崩
潰
，
法
王
查
理
八
世
（
一
四
八
三
�
�
一
四
九
八
）
於
一
四
九
四
年
侵
入
成
境·

以
圖

奪
取
那
不
勒
斯
國
權
。
法
王
路
易
十
二
世
（
一
四
九
八·

一
五
－
五
）
於
一
四
九
九
年
攻
陷
除
滴·

一
五
○
三

年
晒
陝
際
王
公
教
徒
隴
陋
倆
（州era

in
a

n
d

一
四
七
九
。

一
五
一六
）佔
領
降
囌
屬
。
於
是
儀
防
剛
變
成
了
陪

蘭
西
與
西
班
牙
二
國
爭
權
逐
鹿
的
場
所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四
九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九
六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求
增
加
教
宗
的
屬
世
權
勢
是
不
容
易
的
；
但
有
一
位
缺
富
戰
爭
精
神
的
教
宗
卻
作
成
了
這

件
難
事
，
他
就
是
哂
境
廝
鄘
陋
他
之
姪
膾
陲
比他
（
古liu

s
 

1
1

一
五
○
三
至
一
五
一
三
）
。
因
他
的
努
力
，陝
開

沛
泥
與
同
綸
鄘
兩
家
言
歸
於
好·

以
險
同
被
逐
出
陸
闌
境
，龐
馮
臨
鄘
（
審
。ag

n?

）
得
了
解
放
，
脫
離
慼
比

斯
人
的
壓
迫
，
廠
國
各
國
聯
合
而
成
幾
個
大
同
盟
，
結
果
是
砝
洶
勢
力
被
迫
自
廉
阮
同
退
出
。在
這
次
競
爭
中
，鷗

陽
偉口
肚
在
隨
隴
召
集
了
一
次
總
會
議·

同
時·

教
宗
匯
阬
為
謀
抵
抗
該
會
，
在
囉
馮
召
集
了
第
五
次
啦
時
滴
會

議
（Fifth

 
L

a
te

ra
n

 
C

o
u

n
cil

）
。
這
次
拉
特
蘭
議
會
以
一
五
一
二
年
至
一
五
一
七
為
開
會
時
期
，
在
開
會
期
間

雖
提
出
一
些
改
革
方
案
，
但
未
成
就
什
麼
重
大
事
件
。
猶
流
二
世
無
疑
的
是
一
位
有
才
能
的
領
袖
，
他
曾
統
領
軍

旅
親
身
上
陣
，
他
不
大
往
意
為
親
屬
私
人
謀
利
營
私
，
卻
滿
具
熱
情
毅
力
，
謀
求
教
宗
政
權
的
增
進
。
就
提
倡
藝

術
，
大
興
土
木
而
言
，
他
在
教
宗
中
也
佔
最
顯
著
的
地
位
。

    

繼
隨
阿
儿匯
為
教
宗
的
為
防
阮
陀
陰
饜

（
。io

V
a

？
。i

計
．
膩e

斗i

江
）·

稱
困
阿
陸
泄
（
一
五
一
三
�

一
五
二
一
）
。
他
出
身
佛
羅
稜
薩
閥
閱
之
家
，
醉
心
於
美
術
文
學·

極
盡
繁
華
揮
霍
之
能
事
。
他
不
像
陋
陲
防
一

黷
武
窮
兵
，
也
不
像
在
他
以
前
幾
位
教
宗
放
縱
情
慾
，
他
所
追
求
的
乃
是
教
會
領
土
的
擴
張
，
他
念
念
不
忘
如
伺

使
得
義
大
利
國
內
外
勢
力
均
衡
，
使
教
宗
在
政
權
上
從
中
取
利
。
他
也
努
力
為
其
親
屬
謀
求
利
益

。

一
五
一
六

年
，
他
與
法
王
佛
蘭
西
斯
一
世
（
一
五
一
五
�

一
五
四
七
）訂
立
間
協
約
』
，
把
以
前
的
〔．實
利
准
許
騙
法
（
見

第
四
八
七
頁
）
取
消
了
，
依
照
這
新
協
約
，
國
王
有
權
任
命
教
會
的
高
級
職
位
，
有
權
向
聖
職
界
徵
稅·

至
於
年



捐
等
費H

lJ

歸
教
宗
徵
收
。
翌
年
，
在
德
國
發
動
了
一
次
革
命
，
使
半
部
歐
洲
脫
離
羅
馬
教
宗
的
統
治
勢
力
。
其
嚴

重
性
是
利
歐
當
時
所
未
夢
想
到
的
。

    

代
表
儀
厭
同
文
藝
復
興
運
動
的
各
教
宗
，
並
不
足
以
代
表
當
時
教
會
的
實
在
精
神
；
就
一
般
平
民
而
言·

教

會
仍
是
今
生
的
安
慰
，
來
世
的
盼
望
。
（這
樣
看
來
，
革
命
是
免
不
了
的
。
這
些
教
宗
亦
不
足
以
代
表
當
時
義
大
利

的
實
在
宗
教
生
活
。
文
藝
復
興
的
勢
力
僅
及
於
受
過
教
育
的
人
和
上
流
階
級
。
就
一
般
民
眾
言
，
他
們
所
受
的
感

動
還
是
從
傳
道
人
及
他
們
所
推
尊
的
聖
徒
生
活
而
來

，
可
惜
這
樣
感
動
人
心
的
勢
力
，
除
了
在
少
數
人
身
上
以

外
，
對
多
數
人
的
效
力
並
不
長
久
。

    

文
藝
復
興
初
期
，
一
位
為
民
眾
所
推
戴
的
宗
教
領
袖
便
是
聖
迦
他
林
（
卯
．C

a
th

e
ri

崑

一
三
四
七
�

一
三

八
○
）
。
她
是
嚼
鄘
（sie

n?

）
地
方
一
個
染
匠
的
女
兒·

恤
隨
防
雖
是
個
神
祕
派
，
自
以
為
，

$

’
能
接
受
上
帝
所

賜
的
異
象
，
但
她
也
是
個
注
重
實
行
的
領
袖
，
她
能
調
解
家
庭
中
的
紛
爭
；
教
宗
由
亞
威
農
遷
同
羅
馬
大
致
是
出

於
她
勸
導
之
力
，
她
指
斥
當
時
教
會
領
袖
的
罪
惡
，
全
無
懼
色
，
她
是
一
位
傳
揚
真
道
的
使
者
，
在
她
講
道
時
，

上
自
教
宗
，
下
至
各
大
城
市
民
眾
，
無
不
恭
敬
諦
聽
。
在
她
的
往
來
書
翰
中
，
她
所
發
表
的lse

ll口論
，
不
但
有
關
宗

教
，
亦
有
關
政
治
，
大
為
當
時
教
會
及
國
家
領
袖
所
尊
重
。

    

文
藝
復
興
後
期

，
有
一
位
較
迦
他
林
更
為
著
名
的
領
袖

，
為
佛
羅
稜
薩
的
薩
沃
那
柔
拉
（O

iro
la

T
n

。

S
a

vo
d

a
ro

la

一
四
五
二
�j

一
四
九
八
）
。
薩
氏
生
長
於
非
拉
拉
（Fe

、rara
)

，
原
想
以
醫
學
為
業

；
拒
絕

            

第
五
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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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九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四
九
八

結
婚
後

，
在
思
想
上
很
傾
向
於
修
道
生
活
。
一
四
七
四
年
他
立
志
入
了
布
羅
格
那
地
方
多
米
尼
古
修
道
會
。
八

年
後·

他
開
始
在
阱
鷹
廉
鼴
的
工
作
。
他
開
頭
講
道
工
作
很
少
成
功
，
後
來
卻
大
有
能
力
感
動
人
心
，
這
都
是
由

於
他
滿
心
相
信
他
是
上
帝
所
感
動
的
先
知
。
他
沒
有
更
正
教
中
人
的
精
神

。
他
的
宗
教
見
解
完
全
屬
乎
中
古
時

代
。
一
四
九
四
年
隱
國
勢
力
侵
入
儀
阮
同·

引
起
一
種
革
命
運
動
，
將
廖
虜
險
家

（
膩e

斗i

么
）
的
權
勢
推
翻·

於
是
庭
詼
哪
爍
粒
作
了
麻
廉
廉
鼴
正
式
的
統
治
者·

竭
力
傳
道·

務
使
全
城
悔
罪
歸
主·

城
中
許
多
居
民
都
採
半

修
道
式
的
生
活
方
式
。
一
四
九
六
與
一
四
九
七
兩
年
的
狂
歡
節
令
（C

a

日iv

斗
）
，
該
城
中
不
見
狂
歡
，
祇
見
將

節
中
所
用
以
狂
歡
之
具
，
如
假
面
具
，
猥
褻
書
報
等
伺
之
一
炬
。
以
一
時
的
情
形
看
起
來
，
佛
羅
稜
薩
全
城
生
活

極
度
的
改
變
了
。
但
庭
沃
那
隊
肚
惹
起
了
許
多
人
的
仇
恨
。
被
推
翻
了
的
廖
際
倚
一
派
中
人
仇
恨
他·

更
有
教
宗

臣
由
屆
休
沐
他
恨
他
，
因
薩
隊
鄘
際
壯
指
責
過
他
的
惡
行
與
暴
政
。
教
宗
於
革
除
他
的
教
籍
之
後
，
又
要
將
他
拿

辦
。
庭
氏
雖
得
友
人
保
護
，
一
時
未
及
遭
害·

但
城
中
那
些
變
易
無
常
的
居
民
終
於
離
棄
他·

起
來
攻
擊
他
。
他

於

一
四
九
八
年
四
月
被
擒
，
身
受
酷
刑
，
於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為
該
城
政
府
判
決
死
刑
，
被
縊
身
死
，
屍
體
亦
被
焚

化
。廈
狀
鄘
爍
吐
之
死
雖
是
由
於
教
宗
的
仇
恨·

和
鵬
廉
廉
庭
居
民
的
背
叛·

但
啞
防
汕
陸
隊
一迫
害
這
一樣
一位

公
義
的
傳
道
人
，
絕
不
能
掩
蓋
自
己
的
罪
大
惡
極
。

L

註

一l

基
德
（
沐id

d
)

，
歐
洲
大
陸
改
教
運
動
文
獻
精
選
（D

O
cu

m
e

n

富
口lu

stra
ti

話
。臼
子e

 
C

O

。tin
e

n
ta

l

R

魚or

甘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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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第
三
頁
。



第
十
五
段

新
興
的
國
家
勢
力

    

在

一
四
五0

至
一
五
○
○
年
這
半
個
世
紀
中
，
西
歐
清
國
興
起
了
一
種
驚
人
的
國
王
威
權
與
國
家
意
識
。
在

一
三
三
九
至
一
四
五
三
年
的
一
段
時
期
中
”
壯
漢
不
斷
兵
戎
相
見
，
以
致
肚
回
荒
涼
遍
野

，
國
家
元
氣
摧
殘
殆

盡
，
然
而
經
過
這
一
次
長
期
戰
爭
後

法
國
的
劉
建
勢
力
幾
至
消
滅
無
餘
，
君
丰
獨
裁
之
局
大
為
穩
固
。際
陽
阡

一
世
（
一
四
六
一
�

一
四
八
三
）
憑
藉
陰
謀
、
武
力
與
專
制
淫
威
，
又
得
民
眾
助
力
，
推
翻
封
建
勢
力
，
成
立

一
種
前
所
未
有
的
君
權
，
到
了
其
子
查
理
八
世
登
位
，
便
利
用
這
樣
一
種
穩
固
集
中
的
國
力
，
化
為
向
外
開
拓
，

侵
入
義
大
利
，
激
起
列
強
爭
權
奪
利
，
歐
洲
政
局
揭
開
新
幕
，
改
教
運
動
全
部
的
政
治
背
景
於
斯
造
成
。
這
種
對

內
穩
固
國
力·

向
外
開
拓
彊
土
國
策
的
賃
施
，
除
這
兩
位
國
王
外
，
到
了
層
朋士
睡
益
見
開
展·

尤
以
那
位
天

資
英
睿·

野
心
勃
勃
的
沸
關
涵
廝
』
他
為
最
。陣
崗
至
此
已
成
一
強
而
有
力
，
權
力
集
中
的
君
卞
國

曆
開
教
會

大
部
在
君
權
統
治
下
，
因
此
減
少
了
好
些
教
宗
暴
政
。
造
成
這
種
結
果
的
有
兩
大
原
因··

一
為
一
四
州一八
年
所
制

定
的
一
實
利
准
許
沾
法
（
見
第
四
八
七
頁
）
；
為
一
種
不
成
文
的
習
慣
法
，
隨
十
五
世
紀
中
君
權
興
起
而
出
世
，

即
凡
向
教
會
法
院
控
訴
的
案
件
，
可
移
交
於
國
王
法
院
。
後
來
又
在

一
五
一
六
年
成
立
一
種
協
定
（
必
第
四
九
六

頁
）
，
根
據
這
協
定
，
教
宗
可
得
些
課
稅
之
權
，
但
對
於
授
任
聖
職
，
徵
收
教
稅
，
以
及
教
會
法
院
等
，
君
權
大

大
增
強
。
到
了
改
教
運
動
揭
幕
，
從
許
多
方
面
石
來
，
法
國
教
會
已
成
為
國
家
教
會
。

            

第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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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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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五0

○

  

在
一四
五
五
至
一四
八
五
年
間·

瑛
園
皎
薔
薇
戰
爭
（織
養o

ft

口。
各
冷
。）
，
為
喲
陳
（喊。斗
）與
闕

加
斯
德
（L

貸

騙g

乙
二
族
間
之
戰·

結
果
是
權
門
貴
族
之
威
勢
盡
歸
消
亡
，
君
王
權
勢
大
形
增
進
。
國
會
恢
復

了·

君
王
當
依
法
治
國
；
但
當
嘟
眸
浦

（
曰ud

o

、
）
朝
第
一
位
君
屆
鬧
比
匯

（
一
四
八
五
�

一
五
○
九
）

在
位
時
，
他
的
權
力
之
大
為
俟
回
王
室
百
年
來
所
僅
見

·

到
了
他
的
兒
子
風m

匡
（
一
五
○
九
�

一
五
四

七
）
接
位
，
才
能
較
他
更
大
，
雖
國
會
形
式
依
然
保
存
，
但
君
主
權
威
之
大
幾
成
全
無
限
制
的
獨
裁
。
即
在
改
教

時
期
之
前
，
英
國
君
主
對
於
教
會
事
務
已
經
獲
取
大
部
分
的
主
權·

也
好
像
在
法
國
一
樣
，
遠
在
十
五
世
紀
尚
未

終
局
時
，
英
國
教
會
已
大
部
分
成
為
國
家
教
會
。

    

這
種
國
化
運
動
的
進
展
沒
有
像
西
斑
牙
那
樣
完
備
的
。
在
西
斑
牙
，
這
種
運
動
的
進
行
採
一
種
宗
教
覺
醒
的

形
式
，
成
為
後
來
反
改
教
運
動

（C
o

u

牌e

，
審
冷喜

a
tio

卹
）
的
發
祥
地
。
所
謂
反
改
教
運
動
實
係
一不
正
確
的

名
詞
，
其
實
亦
有
改
革
之
意·
不
過
所
謂
改
革
乃
將
囉
馮
教
改
善·

後
來
半
部
歐
翩
之
所
以
依
然
劫
忠
於
儸
馮
教

會
，
不
得
不
歸
功
於
這
種
一潔
淨
教
會
的
運
動
。
西
斑
牙
國
權
之
所
由
興
起
，
乃
十
五
世
紀
下
半
期
中
所
發
生
的
一

種
政
治
奇
跡
。
這
個
半
島
國
的
歷
史
，
在
中
世
紀
歐
洲
生
活
中
可
謂
自
成
一
系
，
自
七
一
一年
以
來
，
它
無
日
不

在
艱
苦
奮
圈
中
，
以
求
解
脫
同
教
人
的
東
縛
。
在
西
斑
牙
，
愛
國
主
義
與
公
教
正
統
主
義
二
者
聯
結
得
如
此
密

切
，
是
歐
洲
其
他
國
家
所
見
不
到
的
。
就
西
斑
牙
艱
苦
奮
閤
的
成
績
言
，
到
了
十
五
世
紀
，
摩
爾
人
（
膩
。。話
）

的
勢
力
已
退
縮
得
僅
限
於
格
拉
那
達
王
國
（ga

。ad
a

）
中
，
在
其
餘
疆
土
之
上

，
已
建
立
起
四
個
基
督
教
王



國
，
叩
：
除
廝
隄
瀟
（castil

巴
、啞
肚
陶
（
＞
拯
他
。
）
，
膚
濁
廣
，
與
贓
阬
肚
（zaV

a
rr

乙
。
這
幾
－個
－小
國
都
是
很

軟
弱
的
，
君
權
很
受
封
建
勢
力
的
限
制
。
後
來
這
半
島
的
大
部
份
由
兩
個
王
國
的
統
治
者
聯
合
起
來
統
治
全
境
，

徹
底
的
改
變
方
始
實
現
；
這
兩
個
王
國
的
統
治
者··

一
為
啞
肚
滴
王
太
子
匪
陋
哺
（
，
亂
仔a

。d

一
四
七
九
�

一
五
】
六
為
王
）
‧，
一
為
卡
斯
提
爾
公
主
依
莎
伯
拉
（
工sa

b
e

lla

一
四
七
四
�

一
五
○
四
為
王
后
）
，
後
來
二

人
結
為
夫
婦
。
在
他
們
二
人
聯
合
統
治
下·

隴
甌
呀
在
廠
餉
舞
台
上
佔
了
一
個
新
的
地
位
。
那
些
橫
行
不
法
的
權

門
貴
族
銷
聲
匿
跡
，
君
主
威
權
大
見
伸
張·

一
四
九
二
年
收
復
了
鵑
肚
鄘
陸·

於
是
回
教
全
部
勢
力
盡
被
肅
清
。

同
年·

在
盾
甌
區
旗
幟
下
，舟
綸
佈
（co

lu
m

b
u

。）
發
現
了
一個
新
世
界·

哂
隨
呀
王
室
由
此
增
進
頗
有
可
觀

的
財
富
。
法
國
勢
力
侵
入
義
大
利
，
引
起
了
西
班
牙
也
想
於
其
中
有
所
染
指
，
於
一
五
○
三
年
佔
據
那
不
勒
斯
後

不
久
，
西
斑
牙
勢
力
便
控
制
了
義
大
利
全
境
。
斐
迪
南
卒
於
一
五
一
六
年
，
他
死
後
，
這
一塊
廣
大
領
土
盡
歸
其

孫
所
有·

外
加
上
噢
隱
同
與
淌
圃
二
處
領
土·

於
是
改
為
皇
帝
尊
號·

稱
陲
匯
汪
泄
。凶
甌
呀
一
躍
而
為
圖
國
一

等
大
國
。

    

在
斐
迪
南
與
依
莎
伯
拉
聯
合
當
權
的
時
候

，
他
們
對
於
管
理
教
會
事
務
與
伸
張
屬
世
威
權
兩
方
面
一
樣
努

力
。
門
西
班
牙
覺
醒
』
並
非
特
異
。
在
原
則
上
，
它
與
中
世
紀
後
期
其
他
各
國
中
所
有
的
復
興
運
動
大
致
相
同
。

沒
有

一
個
在
歷
史
上
像
西
班
牙
一
樣
的
國
家
會
希
望
在
教
理
上
有
何
變
動
，
因
為
它
總
是
熱
烈
的
擁
護
教
宗
為
靈

性
的
元
首
，
但
它
也
相
信
教
宗
在
政
迫
範
圍
以
內
所
加
的
千
涉
應
該
受
君
權
的
限
制
，
而
且
國
君
也
應
該
獎
勵
維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五0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
一一

持
受
過
教
育
的
，
道
德
高
尚
的
，
富
於
熱
情
的
聖
職
人
員
。隴
甌
呀
教
會
覺
醒
後·

本
此
原ll1

J

進
行·

頗
見
成

效
，
故
後
來
所
謂
『
反
改
教
運
動
』
奉
之
為
法
。

    

陝
隴
限
在
位
為
君
，誠
心
實
意
的
為
國
為
民·

且
富
於
宗
教
思
想
。隴
陋
倆
祇
是
個
政
治
家·

抓
住
了
當

時
政
治
時
機
，
運
用
政
治
手
腕
，
把
西
斑
牙
教
會
置
於
君
權
統
治
下
。
一
四
八
二
年
他
們
強
使
教
宗
西
克
斯
都
四

世
（SixtU

sIV

）

同
意
一項
協
定

，
將
教
會
高
級
聖
職
選
任
之
權
置
於
王
室
管
理
下

。
在
這
兩
位
國
君
領
導

下
，
這
種
政
策
進
行
發
展
甚
為
迅
速
。
凡
一教
諭
的
公
佈
必
事
先
經
國
君
批
准
。
教
會
法
庭
須
受
監
督
。
聖
職
界

亦
須
納
稅
以
充
國
庫
。

    

斐
迪
南
與
依
莎
伯
拉
派
人
充
任
教
會
高
級
職
務
，
不
但
要
為
王
室
利
益
盡
忠
努
力
，
也
須
是
虔
誠
篤
信
，
品

行
端
正
的
人
。
當
時
有
許
多
大
有
才
能
的
人
幫
助
他
們
辦
理
這
事
，
其
中
首
屆
一
指
的
，
要
算
薩
雷
斯
（
或
稱
佛

蘭
西
斯
）
西
麥
內
斯
（9

。za
le

z
！
。rF

r

竟iS
C

。！kim
e

”
。
分C

i

谷e
ro

s

一
四
三
六
�

一
五
一
七
）
，
算
是

西
斑
牙
覺
醒
運
動
中
的
一
位
典
型
人
物
。

    

西
麥
內
斯
出
身
於
低
微
貴
族
之
家
，
在
亞
勒
迦
喇
（A

工

C
a

la!

）
與
薩
拉
曼
加
（S

斗
重
合
露
）
相
繼
求
學
後
，

往
羅
馬
教
廷
住
了
六
年
，
於

一
四
六
五
年
返
國
；
返
國
後
，
一
面
辦
理
教
會
事
務
，
一
面
講
道
，
均
大
顯
天
才
。

約
當
一
四
八
○
年
，
為
西
貢
沙
（效
，e

n
za

）
主
教
門
多
撒

（實e

。dO

鋁
）
派
為
該
教
區
之
輔
佐
主
教

。
詛
料

上
當
西
麥
內
斯
在
事
業
上
有
最
大
成
功
時
，
他
卻
拋
棄

一
切
富
貴
榮
華
，
入
佛
蘭
西
斯
修
道
會
，
度
極
度
嚴
肅
的



修
道
生
活
。
然
而
他
猶
不
以
此
為
足
，
更
進

一
步
的
採
取
隱
遁
方
法
，
個
人
靜
修
。
但
到
了
一
四
九
二
年
，
由

於
們
侈
隱
的
推
薦
�

這
時
門
氏
已
作
暖
同
侈
（曰ole

d
o

）
大
主
教
�

隴
降
貽
肚
王
后
任
哂
陲
吶
廝
為
她
個
人

的
聰
認
罪
者
，
不
但
把
關
乎
良
心
的
問
題
向
他
請
教
，
關
乎
國
家
政
事
也
是
如
此
。
他
們
很
能
同
心
合
作
，
努
力

將
國
中
所
有
綱
紀
不
振
的
修
道
院
整
頓
。T

四
九
五
年·

隊
陲
陌
匯
堅
請
因
陲
吶
廝
出
任
艱
巨
，
繼
們
侈
險
任
毆

列
多
大
主
教
，
西
氏
固
辭
不
獲
，
祇
得
接
受·

從
此
他
的
聲
望
較
前
更
加
顯
赫

，
不
但
居
防
隨
呀
教
會
最
高
職

位
，
而
且
以
一
身
而
兼
任
卡
斯
提
爾
首
相
之
職
。
他
雖
身
居
顯
職
，
但
個
人
仍
然
度
著
禁
慾
生
活
。
他
既
得
王
后

信
任
，
於
是
運
用
威
權
嘔
除
凶
甌
呀
國
內
所
有
品
行
不
端
的
聖
職
界
與
修
道
士
。
他
不
為
任
何
反
對
所
動
搖
；
不

願
屈
服
於
他
懲
治
下
而
自
行
離
國
境
的
修
道
士
在
千
人
以
上·

因
之
陋
隨
呀
的
聖
職
界
在
道
德
行
為
與
服
務
熱
心

上
均
大
為
改
善
。

    

西
麥
內
斯
雖
不
是
大
有
學
問
的
人
，
卻
覺
得
聖
職
界
有
受
高
等
教
育
的
必
要
。
他
在
囉
馮
時
曾
受
文
藝
復
興

的
影
響
，
他
想
把
這
些
勢
力
在
西
斑
牙
國
中
為
教
會
服
務

。
一
四
九
八
年
由
他
自
己
教
區
收
入
中
提
出
一
筆
大

款
，
創
立
了
亞
勒
迦
喇
大
學
（>lc

』a
！
分
田en

a
re

。
）
，
又
招
聚
了
國
中
名
流
來
此
講
學

，
其
中
有
晞
匯
與

晞
胎
陳
文
教
授
四
人
。
二
十
餘
年
後
，
臣
勵
恤
喇
伏
際
學
生
增
至
七
千
人

。
雖
國
廖
吶
廝
反
對
平
信
徒
普
遍
的

讀
聖
經·

他
卻
主
張
聖
經
當
為
聖
職
界
研
究
查
考
的
主
要
對
象
。
自
一
五
○
二
至
一
五
一
七
年
期
中
，
他
主
編
一

種
方
言
合ylJ

的
拯
地
，稱
為
廢
矚
甩
舢
壓
經
（c
。。
亂ate

。sia
n

P

。叮
他
。＃
＞
工c

他
。
的
肚
付
名
字
是c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五
○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五O

四

他
。夢

）這
是
他
提
倡
查
考
浬
經
的
不
朽
乏
作
，
在
這
本
壓
陋
中
，
矓
喲
用
晞
陋
陳
文·

唏
匯
文·

肚
匡
文
排
列

著·

五
經lllJ

還
加
上
隴
瀟
限
（→舛
叫儲日
）
；
漸
喲B

lJ

用
晞
匯
與
壯
叮
文
對
照
。
斯
約
之
部
早
於
一五
一五
年
即

已
付
印
。
所
以
國
瀟
陽
所
印
行
的
晰
喲·

算
為
最
早
一本·

但
到
一
五
二
○
年
方
得
到
教
宗
批
准
此
書
的
出
版

權
，所
以
就
發
行
方
面
說·

隊
吐
廝
陣
（鬥鉛
公B

話
）
在
一五
一六
年
所
出
版
的
漸
喲
反
為
最
早
的
一本
。

    

就
盾
廖
吶
廝
的
弱
點
而
言·

他
不
惜
借
用
武
力
去
引
回
教
人
歸
正
。
對
於
治
國·

他
以
毅
勇
智
謀
為
依
莎
伯

肚·

隧
陋
膚
與
降
降
限
匯
股
肱
之
臣·

直
到
他
於
一五
一七
年
逝
世
。

    

由
店
陲
吶
廝
所
引
起
的
理
智
方
面
的
衝
動·

終
於
復
興
了
阿
奎
那
的
神
學
思
想·

威
佗
立
亞

（
〞
髡iS

C

。

  

分
‘
寫亂a

?

�

一
五
四
六
）
首
先
提
倡
於
嘩
啦
優
咖
，
以
後
由
其
兩
位
門
人
繼
續
提
倡·

即
最
初
向
更
正

教
應
戰
的
囉
鵬
教
兩
大
神
學
家··

一
為
嗦
院

（鬥6

日in
g

o
 

d
e

 
so

to

一
四
九
四
�

一
五
六
○
）
；
一
為
卡
諾

（汝
。Ich

io
r

 
C

a
u

O

一
五
二
五
�

一
五
六
○
）
。

  

法
隧
呀
的
覺
醒
以
異
教
異
端
裁
判
所
的
改
組
為
特
色
。
就
盾
隨
呀
人
看
來·

所
謂
正
統
思
想
與
愛
國
主
義
根

本
上
是
一
而
二
，
那
些
相
信
隨
汰
教
與
回
教
的
人
以
及
與
基
督
教
正
道
離
異
的
人

，
對
於
教
會
與
國
家
都
有
危

害
。
因
此
在
一
四
八
○
年
，隴
陋
倆
與
隴
降
貽
陸
組
織
了
異
教
異
端
裁
判
所·

完
全
受
君
權
控
制·

裁
判
法
官
均

歸
君
權
委
任
。
陳
陽
的
統
治
性
是
異
教
異
端
裁
判
的
特
徵
，
引
起
了
教
宗
西
克
斯
都
四
世
的
抗
議
，
但
統
冶
者

對
這
種
抗
議
置
若
罔
聞
。
在
託
隨
陲
耀

（曰。
韶
曰
。。
。
潤‘合
）
領
導
下
（
一
四
二0

�

一四
九
八
）,



得
君
權
的
贊
助
，
裁
判
所
這
種
制
度
成
了
一
種
可
怕
的
工
具
。
當
時
國
君
之
所
以
採
用
這
種
工
具
，
無
疑
的
是
因

為
既
可
藉
以
消
除
貴
族
的
各
自
專
權
跋
扈
，
又
可
以
沒
收
財
產
充
實
國
庫
，
但
富
時
一
般
民
眾
之
所
以
擁
護
這
種

制
度
，
卻
是
為
要
藉
抑
制
異
端
的
興
起
，
防
止
教
會
的
分
裂
。

    
如
此
說
來
，
在
十
五
世
紀
末·

隨
甌
除
成
了
陣
闈
各
國
中
最
富
於
獨
立
性
的
國
家
教
會·

一
種
道
德
的
與
理

智
的
改
革
，
雖
為
時
甚
暫
，
卻
較
任
何
其
他
國
中
所
有
更
為
精
采
熱
烈
；
然
而
在
另
一方
面·

涵
甌
呀
教
會
依
然

深
深
的
保
持
中
世
紀
的
教
理
與
習
慣
，
對
於
一
切
異
端
異
議
絕
不
寬
容
。

    

隱
國
情
形
極
不
相
同
。
帝
國
徒
有
其
名
，
缺
少
寶
在
的
統
一
。
皇
帝
雖
在
名
義
上
由
選
舉
而
出
，
其
實
自
一

四
三
八
至
一
七
四
○
年
卻
為
澳
她
同
陪
隨
嘶
隆
一
家
所
包
辦
。
但
名
為
皇
帝
者
也
不
過
是
擁
有
世
襲
地
主
之
權
而

已
，
並
無
所
謂
皇
家
威
權
。
當
防
勵
贈
巾
偉
泄
（
一
四
四
○
�

一
四
九
＝一）
在
位
時
，
國
中
紛
擾
不
堪
，
一方

面
各
王
公
與
各
城
市
爭
戰
，
一方
面
一
般
下
級
貴
族
公
然
肆
行
不
法
，
往
往
攔
路
劫
掠
商
旅
，
皇
帝
無
力
制
止
。

當
屬
院
屆
沐
區
陋

（汝axim
ilia

卹
工
）
在
位
之
日
（
一
四
九
三
�

一
五
一
九
）
情
形
略
見
好
轉
，
他
想
增

加
舊
日
封
建
諸
侯
聯
邦
議
院
的
會
議
，
使
國
權
得
以
集
中
；
他
成
了
一
個
皇
家
最
高
法
庭
（
一
四
九
五
）
，
又
將

全
帝
國
分
為
若
干
區
，
以
便
維
持
公
共
秩
序
（
一
五
】
二
）
。
他
努
力
於
組
成
帝
國
陸
軍
，
徵
收
帝
國
稅
餉
。
但

這
些
中
興
之
策
鮮
奏
效
用
。
最
高
法
庭
的
裁
判
不
能
生
效
，
稅
餉
也
無
法
徵
收
。
聯
邦
議
院
到
了
改
教
時
代
固
然

職
務
重
要
，
但
它
的
組
織
內
容
複
雜
，
行
使
不
大
靈
便
，
全
部
分
上
中
下
三
院
：
上
院
由
選
舉
皇
帝
的
王
公
組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五0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五0

六

成
；
中
院
為
各
國
王
公
及
教
會
高
級
聖
職
人
員
；
下
院
為
各
自
由
城
市
代
表
。
下
級
貴
族
及
平
民
在
議
院
中
並
無

代
表
。

    

當
時
日
爾
曼
帝
國
中
各
大
城
市
地
位
甚
高
，
除
了
略
受
皇
帝
節
制
外
，
別
無
權
威
凌
駕
其
上
。
這
些
城
市
都

是
工
業
發
達
的
地
方
，
富
庶
繁
榮
，
但
它
們
各
自
為
政
，
對
於
日
爾
曼
全
部
利
益
絕
少
關
心
。
為
保
全
商
務
計
，

它
們
極
力
反
對
教
會
與
國
家
向
它
們
徵
收
苛
稅
。

    

當
時
歐
洲
各
國
農
民
生
活
狀
態
的
惡
劣
，
未
有
過
於
德
國
者
，
特
別
以
德
國
西
南
部
為
甚
，在
該
地
的
農
民

叛
變
，
都
發
生
於

一
四
七
六
，
一
四
九
二
，
一
五
一
二
，
一
五
一
三
年
間
。
德
國
農
民
仍
是
農
奴
�

這
種
情
形

在
英
國
已
成
過
去
陳
跡
，
在
法
國
亦
已
大
部
變
更
。
自
羅
馬
法
律
輸
入
德
國
，
農
民
生
活
狀
態
較
前
更
為
惡
化
，

因
為
羅
馬
法
律
乃
為
壓
迫
奴
隸
和
保
存
封
建
舊
習
慣
而
制
定
，
十
五
世
紀
末
葉
，
德
國
農
民
已
大
不
滿
意
於
當
時

情
勢
，
而
蠕
蠕
思
動
了
。

    

就
德
國
生
活
整
個
來
看
，
雖
秩
序
零
亂
，
人
民
不
滿
，
然
而
有
幾
處
大
的
地
方

，
政
治
組
織
卻
日
見
健
強
，

好
像
各
據
一
方
的
各
成
一
個
國
家
生
活
。
其
中
最
顯
著
的
要
算
噢
匯
同
，
及
有
選
舉
皇
帝
權
的
侯
國
，
像
：
隱
院

隧
（卯
成
。攤
）
，吧
廉
同
啞·

晞
膚
隨
隆
（甲
合
發
卹汙
鐺
）·

與
嘿
隱
（
于
騷
）o

這
些
，

J

＼
國
君
主
，威
權
日

見
增
進
，
對
於
教
會
事
務
亦
有
權
干
預
，
如
管
理
主
教
與
院
長
的
選
舉
，
向
聖
職
界
徵
稅
，
限
制
教
會
裁
判
權
。

這
些
屬
地
的
教
會
領
導
雖
不
甚
大
，
效
用
不
遠
，
但
這
種
權
勢
的
存
在
，
卻
極
關
重
要
，
一
經
脫
離
囉
馮
羈
絆
，



改
教
運
動
隨
之
迅
速
發
展
。

    

改
教
運
動
發
動
前·

澳
陸
鬥
版
險
壓
王
朝
中
締
結
了
兩
次
與
改
教
時
代
的
整
個
政
治
背
景
有
極
大
關
係
的

婚
姻
。
一
四
七
七
年
，
隨
限
她
（
，
曆
。身
）
公
爵
「
勇
者
」隧
曬
（c

〞arle
st

口eB
o

日
）
去
世
，
將
佈
限
隱

及
防
問
兩
地
領
土
遺
傳
與
其
女
馮
同
庫
。
同
時
馮
同
隨
與
屬
院
屆
味
陣
付
泄
結
婚
，
引
起
了
法
王
鷗
陽
汙
』
隨
的

不
安
，
因
為
他
當
時
已
將
上
陸
鼴
隱
佔
領
；
由
此
種
下
了
匯
回
王
室
與
貽
廉
廝
隆
王
朝
二
者
間
多
年
料
紛
的
綠

因·

厭
田
政
局
的
變
遷
大
多
以
此
為
轉
移·

直
到
一
七
五
六
年
為
止
。
後
來
馬
克
西
米
良
與
馬tIJ

亞
之
子
腓
力
又

娶
了
隴
隱
際
君
主
匪
陋
膚
與
隊
曆
陌
啦
的
公
主
味
阿
鄘
（
古
巒

）
為
后
。
陰
叻
與
隊
阿
哪
之
子
降
匯
便
擁
有
澳

圖
同·

淌
噴
，
以
及
盾
甌
除
在
厭
國
與
新
大
陸
所
有
土
地
而
成
一大
版
圖
�

自
匱
隨
優
以
來
未
有
一人
統
治
如

此
廣
大
領
土
者j

於
一
五
一
九
年
遂
加
帝
號
。
隱
陰
陋
既
屬
貽
防
嘶
隆
王
朝
之
後

·

與
匯
國
王
家
屢
起
料

紛
。
這
種
政
權
之
爭
與
宗
教
改
革
之
爭
交
相
錯
綜
，
在
改
教
運
動
全
部
時
期
中
，
時
常
相
互
影
響
。

            

第
十
六
段

阿
爾
卑
斯
山
以
北
之
文
藝
復
興
及
其
他
影
晌
力

    

十
五
世
紀
是
隱
國
創
立
大
學
的
時
期
�

自
一
四0

九
至
一
五
○
六
年
間
設
立
大
學
不
下
十
二
所
�

但
這

些
大
學
的
新
建
立
並
非
由
於
文
藝
復
興
的
影
晌
，
一部
份
由
於
有
心
提
倡
學
術
，大
部
份
都
由
於
各
大
領
土
王
侯
以

創
辦
大
學
為
號
召
。
促
成
人
本
主
義
最
彼
勝
利
的
勢
力
，
是
中
世
紀
的
「
實
名
主
義
」
神
學
的
復
興
，
和
趨
向
於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五
○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五O

八

澳
盾
嘶
付
神
學
田－想
及
新
啪
吐
圖
主
義
，
而
非
趨
向
臣
浬
廝
侈
隱
的
思
想
學
說
。
十
五
世
紀
末
葉
，
這
幾
種
思
想

的
復
興
在
吧
陣
休
陣
中
勢
力
頗
大·

傳
入
隱
國
大
學
後
，
號
召
力
也
很
不
，

J

＼
。
許
多
人
由
這
些
思
想
學
衛
而
走
入

人
本
主
義·

改
教
時
代·

澳
隴
際
思
想
的
勢
力
之
所
以
能
睥
睨
一世·

都
是
由
於
這
些
思
想
的
勢
力
所
由
造

成

。

    
文
藝
復
興
最
初
傳
入
匣
贗
廝
國
以
北
各
國·

乃
由
於
各
國
代
表
在
陳
匡
陣
憑
和
他
匯
瀟
會
議
上
與
隴
伏
同

人
本
主
義
學
者
接
觸
所
致
，
但
它
的
勢
力
要
到
了
十
五
世
紀
末
方
成
熟
。
文
藝
復
興
在
德
國
成
功
先
於
法
英
西
班

呀
各
國
。
障
隨
陝
的
泥
廣
吐
（zic

甲D

工？
。fcu

？
一
四
○
一�

一
四
六
四
）
當
然
與
文
藝
復
興
大
有
關
係
，

因
為
他
是
一位
學
問
淵
博
的
哲
學
家
。
他
死
時
身
為
紅
衣
主
教
！兼
任
佈
同
院
陸
（甲iX

e
n

）主
教
。
他
不
能
說
是

人
本
主
義
者
，但
在
他
著
作
中
表
現
出
一
種
超
越
經
院
哲
學
的
田－想
。這
些
著
作
首
先
於
一
四
九0

年
在
施
塔
斯
堡

(
stra

s

斗
仁鐺
）
出
版
，
一
五0
五
年
在
咪
庫
再
版·

最
重
要
的
一版
是
由
著
名
的
法
國
人
本
主
義
者
非
甫
爾
所
編

輯
三
卷
，
一
五
一
四
年
於
口
廖
出
版
。
他
站
在
新
啪
吐
圖
神
祕
派
的
立
場·

發
展
一種
高
級
宇
宙
論
的
創
見
和
哲

學
性
的
神
學·

直
到
近
代
把
這
連
繫
到
嘯
隔
儲
（。i

。汪
且
。
雪
。
）
，陳
陸
泥
隱
（鬥ei

可i

。
）
和
隱
回
唯
心

論
學
者·

其
重
要
性
始
形
彰
顯
。障
庭
陪
的
基
本
觀
點
是
「
相
反
事
物
之
統
一
」
（c

。i

戶ci

分ntia

孚
它sit

。居

）·

按
他
於
一
四
四0

年
第
一篇
哲
學
論
文
�

必翟
潛
倒
農
瀚

（
》d

o
ct

。i

唱r

員i

。
）�

所
解
釋

的
，
他
默
想
到
大
海
的
浩
瀚
無
涯·

不
覺
魂
遊
象
外
，
由
是
而
孕
育
此
種
觀
點
。
他
認
為
上
帝
是
在
宇
宙
中
一
切



有
限
的
對
照
中
，
那
無
限
的
統
一
，
他
認
為
宇
宙
是
一
無
限
的
過
程
。
「
藉
著
萬
物
在
禮
一畏
面

，
上
帝
彰
顯
萬

物
；
因
為
社
是
在
萬
物
之
內·

上
帝
解
明
萬
物
。
」
（de

u
s

 
e

rg

。
。t

 
o

m#
ia

 
co

m
p

lica

戶s

！
鄙g

。qu

。d

o
呂ia

甘g

二
卸

o
m

留ia
 

e
X

他
片a

髮
！
甘

g
c

倡i

甘
冷

鄙

。日
低
審s

）
。
他
的
哲
學
性
的
普
救
論

(
d

n
ive

rsa
lism

）
使
他
探
求
在
各
種
宗
教
中
信
仰
的
統
一
。
一
四
五
三
年
他
以
柏
拉
圖
對
話
的
方
式
寫
了
一
篇

論
文
，
名
信
仰
之
一
貫
（
口e

 
p

a
ce

冷
。co

n
co

rd
a

n
tia

 
fid

e
i

）把
基
仔
教
與
猶
太
教
同
教
相
比
較
，
達
到
一
著

名
的
結
論
：
「
在
各
種
禮
儀
中
顯
明
唯
一之
宗
教
，
在
紛
紜
學
說
中
顯
明
惟
一
的
真
理
。
」
（d

巒re
li

他
。
甘

『itu
u

m
 

d
ive

rsita
te

、
卹。a

 
ve

rita
s

甘va
rie

ta
te

re

心le

卹de
t

）
。

    

根
據
後
期
發
展
的
情
形
，
我
們
可
以
說
庫
薩
努
的
尼
哥
拉
田）想
是
近
代
普
救
論
及
個
人
主
義
的
最
先
發
表
之

一
。
但
在
當
時
，
他
的
天
才
並
不
為
人
所
知
，
沒
人
看
他
是
人
本
主
義
者
。
在
德
國
文
藝
復
興
運
動
發
輟
之
初
，

一
些
早
期
代
表
均
不
足
以
把
人
本
主
義
介
紹
於
深
思
熟
慮
的
知
識
界
。
在
義
大
利
留
學
的
德
國
學
生
把
愛
好
古
典

的
興
趣
帶
同
本
國
，
同
時
把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中
的
特
色
�

浪
漫
生
活
�

也
帶
回
去
了
。
例
如
那
位
漂
泊
無

定
的
詩
人

，
盧
得
（Pe

te
r

 
L

u

分r

）
就
是
個
這
樣
行
為
放
任
的
新
學
者

，
他
自
一
四
五
〈

/

＼
至
一
四
七
四
年

開
遊
行
各
處
大
學
。
如
多
夫
雅
其
科
拉
（Ru

d
o

lf
 

A
g

rico
la

一
四
四
三
�

一
四
八
五
）
為
人
則
大
不
相
同
，
他

也
在
義
大
利
求
過
學
，
後
來
在
海
得
爾
堡
任
教
授
，
卒
於
任
。
他
是
一
位
德
高
望
重
的
學
者
，
於
提
倡
占
典
文
學

頗
有
成
績
。
雅
其
科
拉
的
門
人
亞
力
山
大
赫
吉
烏
（>le

X
a

憚
分rH

鑽
甘S

)

，
自
一
四
八
三
至
一
四
九
八
年
，
為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五
○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一
○

隱
陝
時
厚
妝
（。eve

？
究
）
最
有
聲
望
的
學
者·

那
學
校
即
因
他
而
成
當
代
古
典
文
學
的
中
心·

伊
拉
斯
母
即
為

該
校
中
著
名
高
足
。
十
五
世
紀
末·

德
回
中
等
學
校
中
教
授
拉
丁
文
一科
已
大
有
進
步
。

    

人
本
主
義
在
各
大
學
尋
得
立
足
地

，
是
經
過
了
艱
苦
奮
閤
的
。
它
最
初
取
得
勝
利
是
在
維
也
納
，
在
那
裹

有
一位
半
懷
異
教
思
想
的
隱
序
詩
人
院
勵
時

（co

規
亂ce

lt

，

一
四
五
九
�

一
五
○
八
）
，
甚
為
皇
帝

馮
流
屆
床
陣
屆
所
器
重·

因
為
這
位
皇
帝
的
田）想
很
有
些
傾
向
人
本
主
義

。
到
了
十
六
世
紀
初·

人
本
主
義

侵
入
了
氾
陲
瀟
，
肚
坪
限
（曰u

丁i

。騵
婦
）·

偉
隱
喫

（
工晷

1
 

sta
d

t)

，匯
將
同
墜
（
口ei

發ld
e

rg

）·

及
厲

沸
時
（勿以
禹
件）
各
大
學
。
在
那
些
商
業
發
達
的
都
市
中·

最
有
名
的
如
：
汝
匯
隆
（孑
日de

rg

）·

肺
賂
廝
隆·

及
噢
廝
隆
（計
嘰
寫
綴
）
等
，
都
有
熱
心
提
倡
人
本
主
義
的
人
。
到
了
十
五
世
紀
末·

附
和
人
本
主
義
的
人
士
已

經
如
是
其
眾·

組
成
學
會
來
研
究
它
的
實
繁
有
徒
，
例
如
陳
國
學
會

（手e
n

－斗

鬥ite
r

。y
>

sso
cia

ti。。
）·

該
會
由
院
勵
時
於
一
四
九
一
年
在
陳
國
應
發
起
組
成·

會
中
人
士
以
通
訊
往
來·

交
換
研
究
結
果·

互
相
砥
礪
為

宗
旨
。
到
了
一
五
○
○
年
人
本
主
義
在
德
國
已
成
一
大
勢
力
。

    

隱
廟
人
本
主
義
派
別
不
一
，
但
大
致
說
來·

人
本
主
義
思
想
較
儀
隊
同
為
莊
重
及
少
異
教
化
。
許
多
人
本
主

義
的
領
袖
都
是
誠
心
實
意
的
教
士
，
以
改
革
教
會
，
清
潔
教
會
為
急
務
。
代
表
這
種
主
義·

最
有
名
的
兩
人··

一

為
鏡
赫
林
（
審d

。汪
甘
）
；
一
為
依
拉
斯
母
。

    

喲
瀚
阮
嚇
淋
一
四
五
五
年
生
於
渣
餛
贓
姆
（
讓orz
，么
。
）
，出
身
寒
微·

青
年
時
即
在
本
鄉
以
精
於
拉
丁



文
著
名·

約
於
一
四
七
二
年
被
差
遣·

陪
同
他
險
（
中ad
e

。
）
侯
爵
的
幼
子
往
巴
黎
求
學
。
到
了
巴
黎·

他
開
始

學
習
晞
匯
文·

該
校
教
授
這
門
文
字
是
在
他
入
學
前
二
年
方
開
始
的
。
一
四
七
七
年
他
在
巴
塞
爾
大
學
受
碩
士
學

位
，
即
在
該
處
教
授
晞
匯
文
。
他
在
大
學
畢
業
前
，
就
出
版
了
一
部
拉
丁
字
典
（
一
四
七
五
�

一
四
七
六
）
。

他
在
噢
瀟
浪
（呂
伽a

。乙
與
隊
阿
貼
兩
處
（勿o

】

tie
rs

）
研
究
過
法
律·

後
半
生
以
司
法
職
務
為
業·

但
他
一
生

主
要
的
興
趣
全
集
中
於
文
學
。
一
四
八
二
年
他
奉
區
關
膳
隆
（蒙
鋒e

m
d?

g

）
男
爵
之
命
往
陳
雕
隊
鼴
與
囉
馮

去
公
幹
�

後
來
在

一
四
九
○
年
與
一
四
九
八
年
再
到
那
兩
處
地
方
。
他
初
次
到
佛
羅
稜
薩
即
以
精
通
希
臘
文
為

時
人
所
欽
敬
。
隊
嚇
麻
在
彿
囉
隊
匯
見
了
舶
肚
圖
哲
學
院
許
多
學
者
《參
第
四
九
一頁
丫
也
受
了
他
們
不
少
影
晌
。

他
從
咬
斛
沬
陳
陸
喇
（參
第
四
九
一頁
）
學
習
了
膾
阮
的
神
祕
教
理
，這
些
使
他
以
後
在
聽
回
的
聲
望
增
加
許

多
。
十
五
世
紀
末
後
一
段
時
期
中
，
鏡
赫
林
在
德
國
算
是
最
有
名
的
希
臘
學
者
，
對
於
促
進
希
臘
學
術
思
想
的
研

究
，
成
績
卓
著
。

    

隨
嚇
麻
本
文
藝
復
興
的
精
神·
治
學
總
要
探
溯
本
源·

因
這
綠
故·

他
先
從
隱
回
一些
非
隨
汰
籍
的
學
者
精

究
晞
喲
陳
文
，
以
了
解
簷
喲
壓
鼴·

窮
二
年
苦
心
研
究
的
結
果·

於
一
五
。
六
年
出
版
一本
險
囉
文
文
法
與
字

典l

唏
怕
沫
汶
潑
汎
（》

審d
iyn

e

牌i

。
田ea-ra

i

江
。
）·

為
教
會
學
者
洞
開
該
文
字
倉
庫
。
在
下
文
我
們
講

及
鷗
臆
一
派
的
宗
教
革
命
運
動
之
前
時·

就
要
提
及
這
一
位
愛
好
和
平
的
學
者·

以
及
全
體
德
國
知
識
界
如
何
因

了
他
的
晞
貽
陳
文
研
究
而
牽
入
料
紛
的
漩
渦
。隴
麻
淋
不
是
更
正
教
徒
。
他
活
到
一
五
二
二
年·

對
於
他
晚
年
間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五
一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一
二

所
眼
見
風
起
雲
湧
的
改
教
運
動
始
終
不
表
贊
同
；
但
他
對
於
聖
徑
研
究
大
有
貢
獻

，
而
真
能
得
到
他
學
術
傳
授

的
，
乃
是
一位
當
代
改
教
領
袖
他
的
姪
孫
墨
蘭
頓
（
勿hilip

 
M

e
la

卹ch
th

o

。
）
。

    

隊
肚
廝
陽
（de

si

斗eriu

。
閔ra

sm
u

。
）
乃
私
生
子·

約
於
一
四
六
六
或
一
四
六
九
年
生
於
隴
時
跚
（
審
緯
。·

d
a

m
）
或
古
大
（Go

u

分
）
。
德
文
特
學
梭
激
起
了
他
愛
好
文
學
的
熱
情
，
也
使
他
對
共
同
生
活
弟
兄
會
（Br

寫h

需

無
多
。co

m
m

。。
鬥if

。
）
的
虔
誠
極
為
欽
慕
。
他
因
貧
困
無
靠·

祇
得
投
入
嘶
時
國
（
卯
。
戶
）澳
活
廝
叮
會

修
道
院
棲
身
，
其
實
他
無
心
修
道
，
也
無
心
受
職
為
神
甫
，
而
竟
於
一
四
九
二
年
接
受
此
職
。
後
來
離
開
修
道
院

作
空
布
鏡
（C

a
m

b
r

胤
）
主
教
的
祕
書
。
一
四
九
五
年
他
在
巴
黎
求
學
，
雖
於
一
四
九
八
年
得
神
學
學
士
位
，
但

對
經
院
派
神
學
卻
無
興
趣
。
一
四
九
九
年
到
英
國
，
與
柯
列
特
及
摩
爾
（Th

o
m

a
s

冢
寫e

）結
莫
逆
交
，
刺
激
起
他

對
研
究
西
色
柔
乃Cice

ro

）
、
蘇
格
拉
底
、
保
羅
的
興
趣
。
何
列
待
特
別
指
引
他
研
究
聖
經
及
學
習
希
謄
文
。
經
數

年
對
古
典
文
學
的
潛
修
，
奠
定
他
文
學
，歷
史
學
，哲
學
的
學
術
根
基
。他
開
始
和
當
代
有
名
思
想
家
通
信
，自
一
五

○
六
年
至
一
五
○
九
年
他
在
義
大
利
研
究
古
典
文
學
，他
的
基
督
教
人
本
主
義
的
觀
念
得
以
加
深
。
一
五
○
九
年
再

返
英
國
，
於
劍
橋
大
學
教
授
希
謄
文
，
與
國
中
第

一
流
人
士
交
遊
。自
一
五
一
五
至
一
五
二
一
年
的
數
年
中
，依
拉

斯
母
大
粉
付
時
聞
在
荷
蘭·

特
別
是
布
魯
塞
爾
及
羅
文
（Lo

u

話
甘
）
，
這
時
他
已
成
為
人
本
主
義
的
領
袖
。
自

一
五
一一
一
起
以
巴
塞
爾
為
長
居
之
所
，
當
地
有
名
的
出
版
商
佛
洛
本
（
甲
。汙
卹
）
出
版
他
的
著
作
，
特
別
是
希
臘

文
新
約
以
及
諸
教
父
遺
著
。
當
一
五
二
九
年
改
教
運
動
在
此
地
開
始
時
，
他
遷
移
到
夫
賴
堡

（
甲e

ib
u

rg
)

，
一



五
三
一／＼年
再
訪
吧
陲
關
而
卒
於
此
地
。

    

依
拉
斯
母
是
個
文
學
家
，
他
善
於
將
當
代
局
勢
盡
情
描
寫
出
來
，
恰
到
好
處
；
對
於
教
會
及
國
家
當
局
都
敢

於
批
評
，
且
在
批
評
中
表
現
至
誠
的
善
意
。
他
說
深
感
當
時
教
會
中
充
滿
了
迷
信
腐
敗
與
錯
誤
，
且
一
般
修
道
生

活
大
都
是
愚
昧
無
知
，卑
污
鄙
陋
，然
而
他
還
是
不
願
脫
離
那
為
他
所
盡
情
批
評
的
教
會
。
他
過
於
理
智
化
，
路
德

派
的
革
命
運
動
在
他
的
眼
光
中
近
於
過
激
，不
能
表
示
同
情
。
同
時
他
的
眼
光
又
過
於
尖
鏡
，對
於
羅
馬
教
會
的
過

犯
也
不
能
視
如
無
睹
。
因
這
綠
故
，那
在
他
下
半
生
時
光
中
所
釀
成
的
宗
教
斜
紛
，
兩
邊
都
把
他
誤
解
了
，
在
他
去

世
後
，
無
論
是
更
正
教
教
會
或
羅
馬
教
會
的
發
言
人
，
對
於
他
無
不
痛
加
指
貴
。
就
他
的
田）想
而
論
，
他
主
張
求

教
會
清
潔
，
必
須
利
用
教
育
，
窮
究
基
督
教
真
理
的
本
源
，
而
又
鐵
面
無
私
的
指
斥
教
會
的
愚
昧
無
知
，
道
德
淪

喪
。
他
一生
的
努
力
就
是
朝
看
這
個
方
向
走
。
一
五
○
二
年
他
寫
了
一本
基
督
精
兵
手
冊
（
萬
留
斗g

。k
 

o
f

 
th

e

C

臣
誅i

；

留
審
認
）
，
這
是
一本
簡
單
熱
烈
，
不
帶
教
會
制
度
色
彩
而
將
基
督
教
描
寫
的
書
，
性
質
上
大
致
類

乎
斯
多
亞
學
派
，
因
此
而
享
盛
名
。
一
五
○
九
年
又
寫
了
一
本
名
愚
昧
頌
（Pra

ise

床
廖
】付
）
，
把
當
時
教
會

與
國
家
中
各
種
腐
敗
情
形
，
盡
情
譏
諷
，
指
責
得
體
無
完
膚
。
一
五
一
八
年
寫
了
一
本
熟
練
會
談
集

（
間
必日ilia

r

C
o

llo

惜
珍s)

，
在
此
書
中
他
以
生
花
之
筆
，
奇
妙
之
文
，
描
寫
當
時
教
會
中
禁
食
，朝
拜
，
及
其
他
類
似
的
外

表
宗
教
習
俗
。
但
他
著
作
中
最
重
要
的
要
算
有
關
建
設
性
的
幾
種
。
一
五
一
六
年
他
的
希
臘
文
新
約
第
一
版
出
世

了·

用
晞
贍
原
文
印
斷
喲
要
算
首
創·

因
哂
廖
油
嘶
的
陽
階
文
逝
鬨此
時
尚
未
發
行
（參
第
五c

四
頁
）
。漸
喲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五
一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一
四

出
版
之
後
，
又
將
幾
種
介
紹
教
父
的
叢
書
，ylJ

行
問
匯
，
如
：
耶
柔
米
、
俄
利
根
、
巴
西
流
、
區
利
羅
、
屈
梭
多

願
、隆
隱
紐
、
陵
陂
廉
匯
、
澳
咕
廝
匡·

這
些
書
雖
不
．盡
是
他
自
己
編
的

，
但
都
是
由
於
他
的
影
晌
策
勵
而
編

成
，
且
用
新
穎
的
方
法
，
抱
學
者
的
態
度
，
將
初
期
基
督
教
分
析
闡
明
，
極
有
助
於
改
教
運
動
，
對
於
那
種
運
動

的
宗
教
深
義
，隊
肚
廝
海
本
人
絕
無
所
知
。
陬
氏
功
績
在
於
開
發
基
督
教
古
典
著
述·

正
如
儀
隊
俐
人
本
主
義
派

的
功
績
在
於
開
發
希
臘
與
羅
馬
異
教
著
述
的
富
源
一
般
。

    

不
過
依
拉
斯
母
的
貢
獻
也
不
盡
在
乎
開
發
基
督
教
知
識
學
術
之
源
，
在
神
學
思
想
上
他
也
有
他
的
積
極
主

張
。
在
他
看
來
，
基
督
教
的
根
本
是
一
種
普
世
人
類
的
倫
理
宗
教
，
由
基
督
闡
明
解
釋
出
來
，
登
山
寶
訓
就
是
一

種
重
要
的
解
釋
，
而
這
種
宗
教
即
古
代
哲
學
家
亦
有
所
闡
釋
。
他
對
於
宗
教
中
聖
禮
的
以
及
個
人
的
原
素
極
少
感

覺
。
他
的
觀
念
盡
在
於
一種
基
督
哲
學
（鬥hilo

so
p

寥a
 

ch
ris

亂
）

，
以
基
督
為
最
高
表
現
的·

合
乎
普
世
人
類

倫
理
的
有
神
論
。
所
以
就
全
部
改
教
運
動
而
言
，
他
的
田）想
影
晌
基
小
，
但
影
晌
於
蘇
西
尼
主
義

（S
o

ci

婦i

合·

ism

）
者
甚
大
，
在
後
世
現
代
派
神
學
中
，
他
的
思
想
尤
佔
重
要
地
位
，
算
是
這
派
神
學
思
想
的
鼻
祖
。

    

十
六
世
紀
初
，
阿
爾
卑
斯
山
以
北
諸
國
，
受
文
藝
復
興
影
晌
最
大
者
算
是
德
國

，
但
它
的
聲
勢
所
及
，
在
別

國
中
亦
有
可
得
而
言
者
。
盾
陲
吶
廝
在
陣
辟
所
努
力
工
作
的
，
上
面
已
經
敘
述
過
（
參
第
五
○
三
頁
）
。
在
陝

國
則
有
喲
瀚
同
囫
時
（
一四
六
七
？
�

一五
一九
）·

發
動
教
育
改
良
計
劃
。
在
陣
陳
與
隔
厭
講
說
除
廉
書

信
。
由
於
他
的
工
作
引
起
了
隊
肚
嘶
陽
研
究
摔
翹
的
興
趣
（
參
第
五1

 
1

1

頁
）
。
他
反
對
用
一切
寓
意
法
解
釋
聖



經·

批
評
聖
職
界
守
獨
身
主
義
，
又
批
評
祕
密
認
罪
法
，
主
張
改
善
聖
職
人
員
的
教
育
與
道
德
。
十
六
世
紀
初
，

人
本
主
義
的
勢
力
在
英
國
日
漸
抬
頭
，
英
王
亨
利
八
世
（
一
五
○
九
�

一
五
四
七
）
算
是
一
位
有
心
倡
導
這
種

主
義
的
人
。

    
在
法
國
的
情
形
也
相
彷
彿
。
提
倡
改
革
教
會
的
人
本
主
義
派

，
以
非
甫
爾
（
一
四
五
五
�

一
五
三
一／

\
)

為
主
要
代
表

，
他
一
生
大
部
活
躍
時
光
都
用
在
巴
黎
或
巴
黎
附
近
地
方
工
作

。
他
為
人
謙
和
樸
素
，
發
展
一

種
基
督
人
本
主
義

，
受
庫
薩
努
的
尼
哥
拉
的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影
晌

，
出
版
尼
哥
拉
的
著
作

，
又
受
費
西
諾

（
膩
露1

1
1

0
 

F
iciD

O
）
影
晌

，
這
是
他
在
往
義
大
利
三
次
旅
行
中
的
一
次
所
交
為
莫
逆
的
；
此
外
他
對
丟
尼
修

的
神
祕
主
義
深
為
賞
識
，
對
賴
孟
得
盧
勒
和
神
祕
學
的
哲
學
有
興
趣
。
他
用
文
法
的
方
法
重
新
解
釋
聖
經
，
這
與

中
世
紀
經
院
哲
學
家
以
屬
靈
或
寓
意
的
解
釋
迫
然
不
同
。
一
五
○
九
年
他
出
版
了
五
譯
本
詩
篇
合
參
（PS

a
lte

riu
m

Q
u

i

男u

仕eX
)

，
是
基
於
五
種
不
同
的
拉
丁
譯
本
作
文
字
上
的
比
較
以
批
評
解
說
。
三
年
後

（
一
五
一
二
）
又

發
行
了
他
所
翻
譯
的
除
儸
書
信
，肚
叮
文
譯
本
並
附
註
釋
，
此
書
否
認
善
功
有
何
功
德
可
言
，
且
主
張
人
得
救

全
賴
上
帝
所
賜
白
白
的
恩
典
。
後
來
又
寫
了
泗
煙
汨註
驛
（
一五
二
二
）·

波
膳
結
（c

參0
1

1

。
響istl

？
指

皺
鵑
湔
服
浩
，雛
洛
嗜
）
隴
脾
（
一五
二
五
）·
同
時
（
一五
二
三
�

一五
二
五
）他
又
出
版
了
斷
喲
及
潰
瞧

賦
咖
汰
驛
本
的
陝
文
本
。
他
無
意
脫
離
囉
馮
教
會·
只
想
宗
教
的
改
良·

主
要
是
根
據
座
翹

。
他
有
一覃
熱

心
的
學
生

，
後
來
在
改
教
運
動
的
奮
關
中
嶄
露
頭
角

，
這
是
他
所
始
料
不
及
的
，
如
：
卜
利
克
內

（9

干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五
一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一
六

la
u

m

。
甲ico

留e
t)

，
以
後
作
了
摩
斯
（
風ea

u
X

）
的
主
教
；
有
名
的
希
臘
文
學
者·

布
帝

（?
illa

u
m

。

守
象
）
，
為
後
來
階
庫
國
學
院
的
創
辦
人
；
喲
隆
田
（g

汪
。
分

，
屋
亂
。
）·

後
來
為
改
教
運
動
殉
難
；

隱
億
勵
（
牙illa

u

。
。
，
汗l

）·

後
來
在
陽
陸
匯
語
區
的
人
民
中·

作
了
極
熱
心
的
改
教
領
袖
。

    
就
這
些
有
宗
教
思
想
的
人
本
主
義
者
而
言
，
他
們
所
採
改
革
教
會
的
途
徑
是
相
同
的
：
深
探
學
理
，
研
究
傳

揚
聖
經
真
理
與
教
父
言
論
，
將
教
會
中
無
知
，
腐
敗
以
及
種
種
行
政
上
的
流
弊
都
料
正
過
來
，
教
會
問
題
便
算
解

決
了
。
這
種
解
決
問
題
的
方
法
雖
不
能
供
應
當
時
心
靈
的
需
求
，
人
本
主
義
者
卻
作
了
改
教
運
動
不
可
缺
少
的
開

路
先
鋒

。
他
們
引
起
了
人
們
對
於
研
究
基
督
教
來
源
的
興
趣

。
他
們
推
翻
了
後
期
經
院
哲
學
派
神
學
田）想
的
勢

力
。
他
們
引
進
了
一種
新
而
自
然
的
爍
經
註
釋
法
。
他
們
將
中
古
時
代
對
於
人
生
的
看
法
大
部
份
改
變
了
。
他
們

也
將
人
們
思
想
自
中
古
時
代
的
傳
統
主
義
中
大
部
份
解
放
了
出
來
。

    

一
方
面
因
為
文
藝
復
興
運
動
注
重
探
索
學
術
思
想
的
來
源
，
一
方
面
因
為
活
版
印
刷
術
的
發
明
，
到
了
十
五

世
紀
後
半
期
。風
如
伏
瞿
經
及
譯
文
聖
經
流
傳
甚
廣
。
不
到
一五0

○
年

·

纖
助
沃
即
已
發
行
至
九
十
二
版
之

多
。不
到
一五
二1

年
德
文
摩
經
發
行
到
了
十
八
版
。漸
的
怯
文
譯
本
，

l

］
行
於
一四
七
七
年
；
十
年
之
後
全
部
陰

經
用
怯
文
印
成
了
；
哂
甌
防
譯
文
浬
池
出
版
於
一
四
七
八
年
；
一
四
七
一年
有
兩
種
獨
立
的
儀
伏
同
文
壓
地
付
印

了
。
在
漪
淌·

漸
喲
譯
本
出
版
於
一四
七
七
年·
於
一四
八
○
與
一五
○
七
之
間
，嚼
嚅
付
印
至
七
版
之
多
。
一

四
八
八
年
聖
徑
用
破
晞
味
座
文
印
成·

漢
回
雖
在
改
教
運
動
前
壓
他
尚
未
刊
行·

但
喊
境
匣
陝
譯
本
之
手
抄
稿
流



行
已
甚
普
遍
了
。

    

因
為
中
世
紀
各
種
異
端
均
溯
源
於
普
遍
閱
讀
陣
經
，故
教
會
當
局
曾
有
禁
止
平
信
徒
閱
讀
座
濾
之
舉
；
但
同

時
在
下
級
聖
職
界
及
平
信
徒
中
，
熟
悉
津
經
的
人
日
益
加
增
，
這
也
是
無
可
諱
言
的
事
實
。
但
真
正
成
為
問
題

的·
還
不
是
閱
讀
樓
經·

而
是
如
何
解
釋
壓
他
。中
世
紀
無
人
反
對
俘
經
有
最
高
威
權
。澳
活
廝
叮
與
晌
陸
鄘
均

如
此
主
張
。
但
中
世
紀
所
尊
為
最
高
威
權
的
匡
經·

乃
由
教
會
教
父
們
，教
師
們
，以
及
各
大
會
議
所
解
釋
的
淫

濰
。
假
如
將
教
會
解
釋
膠
曜
的
權
柄
推
翻
了·

那
末
所
餘
下
的
僅
為
個
人
解
釋
津
翹
的
權
柄
了
。
但
當
時
由
陂
晞

咪
臣
以
及
中
世
紀
許
多
小
教
派
所
發
否
認
教
會
解
釋
摔
經
唯
一威
權
的
呼
聲
，尚
未
得
到
多
數
人
的
晌
應
，還
須

要
人
作
登
高
一呼
之
舉
。
單
讀
聖
經
並
不
包
涵
有
否
認
中
世
紀
理
想
的
意
義
。
到
了
中
世
紀
那
些
理
想
都
被
拒
絕

了·

然
後
那
擁
護
那
些
理
想
的
解
釋
陲
曬
權·

方
算
推
翻
了·

然
後
人
們
方
可
拿
座
曬
來
建
立
一種
解
說
得
救
和

教
會
的
新
理
論
。與
其
說
座
曬
為
改
教
的
綠
因
，不
如
說
改
教
運
可
乃
是
一種
對
於
壓
濾
的
新
解
釋
。

    

十
五
世
紀
末
期
，
西
班
牙
的
宗
教
情
形
已
有
改
善
，
上
文
已
技
述
過
。
像
那
樣
的
宗
教
復
興
在
漢
怯
兩
國
都

找
不
著
相
同
的
景
象
；
但
在
隱
國
，
正
當
改
教
運
動
興
起
前
數
十
年
中

，
經
過
了
一種
真
實
而
普
遍
的
宗
教
覺

醒
。
這
種
覺
醒
似
源
出
於
恐
懼
的
心
理
。
當
時
隱
國
民
眾
生
活
都
增
進
此
種
恐
怖
心
理
。
巫
術
幻
想
固
然
在
隱
國

民
眾
心
理
中
老
早
就
有
了·

但
至
此
時
傳
播
極
速
，
以
致
教
宗
仲
儲
匡
匹
泄
在
一
四
八
四
年
發
出
一道
教
論
，
宣

布
隱
國
全
國
充
滿
了
巫
士
，隱
國
兩
位
異
端
裁
判
官
，險
隄
略
（Ja

k

。b
 

sp
re

戶ge

、）
與
院
同
廖
（江ei

肆i

辭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被
期

五
一
七



沐
”
崗巴。O

r

基

，
教
會

史

五
一
八

於
一
四
八
九
年
發
出
一道
傷
心
慘
目
的
文
告
，
名
為
脯
偉
泛
挪
（實
』le

u

。
馬al

氏i

。
。

，
其
情

形
的
嚴
重
可
想
而
知
。
這
種
迷
信
在
民
眾
生
活
中
增
加
了
恐
怖
的
心
理
，
而
且
這
種
迷
信
不
但
羅
馬
教
領
袖
有
，

改
教
領
袖
也
有
。
自
一
四
九
○
年
至
一
五
○
三
年
這
一
段
時
期
中·

隱
國
又
鬧
飢
荒
。
陸
陣
俱
人
入
寇
的
風
聲
鶴

唳
，
使
他
們
大
感
威
脅
。
一
般
社
會
紊
亂
情
形
上
文
已
敘
述
（
參
第
三
○
六
頁
）
這
種
種
都
令
人
感
覺
到
上
帝
的

審
判
是
確
寶
的
，
而
且
臨
近
了
，
上
帝
的
義
怒
有
和
解
的
必
要
。

    

十
五
世
紀
末·

隱
國
宗
教
精
神
表
現
於
朝
拜
聖
地
。
少
數
資
財
富
裕
的
人
不
遠
千
里
的
往
聖
地
吧
園
廝
叮
朝

拜·

多
數
往
儸
馮
去·

最
大
多
數
往
陳
際
慷
陂
廝
時
團
（c

。居o
ste

ll

二
）
朝
拜
聖
雕
咯
遺
跡
。
在
隱
回
境
內

聖
徒
遺
跡
到
處
都
有
，
供
人
朝
拜
，
許
多
禮
拜
堂
收
集
大
宗
聖
徒
遺
骨
或
遺
物·

其
中
尤
以
隱
曉
隘
選
舉
人
智
者

隊
同
隱
防
（
一
四
八
六
�

一
五
二
五
）
珍
藏
於
其
堡
壘
教
堂
者
為
特
出·

後
來
鷗
隱
改
教
大
得
畔
勵
隱
防
的
援

助
，
他
那
著
名
的
改
教
宣
言
就
是
張
貼
在
這
個
教
堂
門
上
。
人
們
請
馮
同
座
為
之
代
求

，
沒
有
比
此
時
更
熱
心

的
。
馬
利
亞
的
母
親
聖
亞
拿
（卯
．
斗
卹。a

）

之
受
人
尊
敬
，
亦
與
馬
利
亞
不
相
上
下
。
在
一
般
人
心
目
中
，
基

督
乃
是
一
位
嚴
厲
的
判
官
，
非
用
補
償
或
宣
赦
不
能
獲
得
訑
諒
解
。

    

除
了
這
種
注
重
外
表
形
式
，
依
賴
善
功
的
宗
教
情
緒
外
，
在
當
時
德
國
也
不
缺
少
神
祕
的
宗
教
生
活
，
這
種

人
以
為
宗
教
的
要
義
在
乎
個
人
心
靈
與
上
帝
親
密
交
往
；
又
有
不
少
所
謂

門
非
教
會
宗
教
』
皂
卹
‧寫
分sia

stic

斗

r

各
呎
。。
）
，
即
一
般
平
民
與
高
貴
平
信
徒
心
中
簡
單
熱
切
的
宗
教
信
仰
，
例
加
隨
廳
的
父
親
就
是
個
有
這
樣
宗



教
的
平
民
，
又
例
如
當
時
許
多
身
為
王
公
的
平
信
徒
想
改
進
聖
職
界
的
品
格
，
解
決
城
市
中
的
乞
丐
問
題
，
想
將

那
些
在
教
會
當
局
掌
握
中
的
慈
善
基
金
加
以
管
制
，
用
種
種
方
法
表
示
他
們
對
社
會
的
宗
教
生
活
極
為
關
心
。
這

些
實
際
的
宗
教
行
動
都
不
啻
對
當
時
宗
教
的
冥
想
表
示
反
對
。
在
普
通
田－想
中
，
神
學
失
去
了
固
有
地
位
，
已
為

唯
名
主
義
所
壓
倒
，
為
人
本
主
義
所
輕
視
，
為
神
祕
主
義
所
取
代
。

    
所
以
當
鷗
隱
起
來
倡
言
改
教
的
時
候·

他
並
不
是
對
著
一個
彊
硬
不
動
的
時
代
說
話
，
乃
是
對
著
一個
擾
亂

不
寧
，
為
各
種
不
得
解
決
的
問
題
，
以
及
各
種
不
得
成
就
的
心
願
所
震
綴
激
怒
的
時
代
發
出
呼
聲
。

第
五
期

中
世
紀
後
期

五
一
九





第
六
期

第

一
段

第

二

段

第

三

段

第

四

段

第

五

段

第

〈/＼
段

第

七

段

第

八

段

第

九

段

第

十

段

第
十
一
段

毗

教

運

動

路
德
的
發
展
與
改
教
運
動
的
開
始

內
部
分
裂

瑞
士
的
改
教
運
動

重
一洗
派

德
國
抗
議
宗
教
會
之
建
立

斯
干
的
那
維
亞
諸
國

在
加
爾
文
以
前
瑞
士
之
法
語
區
與
日
內
瓦
之
叛
變

約
翰
加
爾
文

英
國
的
叛
變

蘇
格
蘭
的
改
教
運
動

羅
馬
教
之
振
興



第
卡
一一段

第
卜
三
段

第
十
四
段

第
十
五
段

第
十
六
段

第
十
七
段

在
法
蘭
西
，
荷
蘭
與
英
格
蘭
之
奮
鬨

德
國
各
派
神
學
思
想
之
爭
論
及
三
十
年
戰
爭

蘇
西
尼
主
義

亞
米
紐
斯
主
義

英
國
安
立
甘
主
義
，
清
教
主
義
與
公
理
宗
主
義
。

貴
格
派

蘇
格
蘭
主
教
制
與
長
老
宗
主
義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第

一
段

路
德
的
發
展
與
改
教
運
動
的
開
始

    
十
六
世
紀
初
‧德
國
宗
教
和
經
濟
的
情
形
，從
好
些
方
面
來
說
，都
是
危
機
四
伏
。教
皇
對
獻
攝
教
會
任

意
課
稅
，
任
意
千
預
聖
職
之
授
任
，
這
些
壓
迫
令
人
難
於
忍
受
；
而
且
教
會
事
務
由
教
廷
辦
理
，
用
費
浩
繁
，
內

部
腐
化
，
至
於
國
內
教
士
，
地
位
無
論
高
低
大
小
，
其
中
份
子
良
莠
不
齊
，
行
為
惡
劣
，
以
致
飽
受
非
議
。
教
士

免
稅
，
利
益
受
禁
，
節
令
假
期
過
多·

教
會
所
慫
恿
的
行
乞
風
氣
，
使
當
時
各
大
城
市
中
人
對
於
這
些
情
形
都
大

不
滿
意
。
許
多
修
道
院
急
待
改
善
，
它
們
佔
有
地
產
太
多
，
引
起
人
們
惡
感
，
不
但
貴
族
嫉
視·

想
攫
為
己
有
，

胼
手
胝
足
之
農
民
更
是
抱
怨
。
一
般
農
民
在
當
時
已
處
於
經
濟
不
穩
的
情
況
下
，
各
地
教
士
又
在
他
們
身
上
增
加

一
番
剝
削
，
如
抽
什
一
捐
及
其
他
各
種
雜
捐
等
，
使
他
們
更
感
苦
悶
。
在
這
種
種
引
起
人
心
不
安
的
原
因
之
外
，

又
加
上
人
本
主
義
在
當
時
德
國
風
起
霎
湧
，
激
動
知
識
界
的
思
想
智
力
，
而
平
民
宗
教
情
緒
之
甦
醒
，
心
靈
深
感

恐
懼
，
極
力
追
求
得
救
之
方
。
這
樣
看
起
來
，
假
如
當
時
有
英
傑
之
士
興
起
，
敢
於
將
這
些
隱
匿
於
人
心
中
的
苦

悶
化
為
清
脆
宏
亮
的
呼
聲
，
那
末
，
對
於
這
種
呼
聲
自
必
有
廣
大
的
響
應
。

    

加
以
當
時
陳
國
抽
識
界
發
生
一件
爭
執·

使
當
代
最
愛
和
平·

最
為
人
尊
重
的
一位
人
本
主
義
學
者
隴
嚇
嚇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五
二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二
四

（參
第
五
一
一頁
）·

牽
入
這
次
料
紛
漩
渦
中
。
提
倡
新
田）想
一派
的
學
者·

因
為
一致
擁
護
隊
嚇
嚇
而
統
一

陣
線
，
新
舊
兩
派
當
中
的
裂
痕
因
此
益
見
深
刻
。
當
時
有
一位
匯
汰
教
歸
化
基
督
教
名
厝
嘩
匱
斛
匯
（Jo

口an

。

凜
無
弄
。甘

一
四
六
九
�

一
五
二
二
）
者
，
於
一
五0

九
年
向
皇
帝
馮
院
盾
陳
浪
請
得
許
可
，
沒
收
膾
股

人
的
書
籍
，
以
為
這
些
書
都
有
侮
辱
基
督
教
的
意
向
。
偉
隱
隱
的
大
主
教
因
受
任
調
查
此
事

，
遂
與
隨
嚇
淋

及
肉
嚇
嘶
時
肚
頤
（J

舞
。b

鬨oc

口stra

富戶
一四
六
○
！

一五1

一七
）商
榷
，
同
氏
乃孵
綸
侈
床
尼
店
層
的

異
端
裁
判
員
。
二
人
意
見
相
反
：
廂
氏
贊
成
厝
隴
瀆
斛
匯
的
主
張·

而
隨
嚇
麻
卻
以
膾
汰
書
籍
雖
微
有
瑕
疵·

但
大
體
乃
有
益
之
作
，
勸
人
多
研
究
晞
陌
陳
文·

不
但
不
主
張
沒
收
膾
汰
人
的
書
籍·

反
主
張
與
膾
汰
人
作
公
開

友
好
的
研
討
。
結
果
是
一場
激
烈
的
爭
論
。
同
氏
指
厭
嚇
麻
為
傳
講
異
端
者
，
要
提
他
到
庭
受
審
。
這
案
件

後
來
上
訴
到
囉
馮
，拖
延
至
一五
二0

年·

終
於
將
陸
隊
定
罪
，但
一般
倡
導
新
田）想
的
學
者·

把
這
案
件
看

為
一班
無
知
的
人
對
於
學
術
界
所
加
的
無
理
攻
擊·

一致
為
隊
嚇
麻
作
聲
援
。

  

在
一五
一四
與
一五
一七
兩
年
中
，
由
這
一派
人
本
主
義
學
者
中
發
出
一種
最
成
功
的
諷
刺
文
�

揮
略

信
。
（寫
藷
認
床
。
汙
呂
羅
冢e.

）這
些
信
似
乎
為
反
對
他
隊
與
新
學
術
一
派
人
所
寫
，
所
用
啦
叮
文
粗
俗
不

堪
，
氣
量
偏
小
，
知
識
幼
墀
，
不
但
給
人
到
處
拿
它
當
作
笑
話·

且
使
人
一
讀
而
深
以
為
那
些
反
對
陸
限
的

一
派
人
簡
直
是
仇
視
學
問
，
阻
礙
進
步
的
老
頑
固
。
這
些
信
究
出
何
人
手
筆·

至
今
猶
屬
疑
問
，
但
侈
匯
隱

(

，
喜
汪
。
）
的
如
此
險
（cro

tu

。
各
寫
藝
。
一
四
八
○
？
�
一
五
三
九
？
）
及
閉
驗
（
。
江ch

＜
。。



甲
彥

一四
八
八
�

一五
二
二
）
一定
曾
經
參
預
的
。岡
隱
為
人
尚
虛
榮·

道
德
失
檢·

好
起
爭
執·

卻
富
於

文
學
天
才
，
無
論
寫
散
文
或
吟
詩
詞
藻
都
異
常
漂
亮·

更
富
愛
國
心·

鷗
隱
改
教
運
動
初
期
，
或
曾
得
他
助
力
。

因
銳
赫
林
而
掀
起
的
一
場
風
波
，
使
德
國
人
本
主
義
者
團
結
一
致
，
新
舊
兩
派
從
此
旗
幟
鮮
明
，
分
道
揚
鑣
，
在

保
守
一
派
中
以
多
米
尼
古
會
出
力
為
多
。

    
當
這
場
風
浪
洶
湧
澎
湃
時
，
一
五
一
七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
在
隱
國
一所
創
建
未
久

·

不
甚
著
名
的
大
學

中
，
由
一
位
修
道
士
教
授
，
用
平
淡
無
奇
的
方
法
，
向
當
時
教
會
中
的
弊
政
提
出
抗
議
，
誰
知
這
種
抗
議
一經
提

出
，
各
方
聞
風
響
應
，
基
督
教
會
史
上
一
室
前
未
有
的
驚
人
革
命
運
動
，
由
此
發
輟
。

    

提
出
這
道
抗
議
的·

就
是
馬
丁
路
德
（
膩a

斗
甘g

斤
。
）·

若
歷
舉
世
界
古
今
人
物·

能
如
鷗
聽
一
樣·

以
一
生
事
業
而
使
世
界
歷
史
為
之
煥
然
改
觀
者·

真
是
屈
指
可
數
。隨
聽
並
非
組
織
家·

亦
非
政
客·

他
動
人
之

處
在
乎
他
那
深
奧
微
妙
的
宗
教
經
驗
，
因
為
他
全
心
依
靠
上
帝
，
絕
無
猶
疑
，
在
個
人
生
活
中
直
接
與
上
帝
發
生

關
係
，
由
此
產
生
得
救
的
確
實
把
握
，
將
那
中
世
紀
靠
教
尋
階
級
與
各
種
聖
禮
而
組
成
的
複
雜
機
構
全
部
推
翻
。

路
德
與
其
同
胞
極
表
同
情
，
可
謂
同
心
同
德
，
然
而
他
又
超
出
他
人
之
上
，
因
他
有
活
潑
強
勁
的
信
心
，
在
身
心

兩
方
面
都
有
百
折
不
同
的
雄
心
與
毅
力
。
雖
然·
他
仍
不
失
為
一
個
道
地
的
陳
國
人

·

有
他
同
胞
的
長
處
和
短

處
。直
到
今
日·

他
仍
難
為
匯
回
人
或
隊
伏
同
人
所
了
解·

連
瞌
略
龐
應
限
人
也
難
完
全
領
悟
為
什
麼
隱
國
更

正
教
中
人
對
於
他
如
此
表
示
同
情
的
推
崇
。
但
人
們
對
於
他
儘
管
有
抑
揚
褒
貶
之
不
同
，
他
在
教
會
歷
史
上
所
佔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五
二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一一六

顯
著
的
地
位
，
卻
是
無
可
否
認
的
。

  

鷗
隱
以
一四
八
三
年
十
一月
十
日
生
於
隴
陽
休
（
鬥isle

b
e

u

）
。他
的
父
親
是
個
鄉
野
擴
工·

父
母
都
是

田
）想
簡
單
不
拘
教
會
禮
節
的
虔
誠
信
徒
。
但
他
父
親
的
精
神
志
氣
迥
非
一
般
鄉
下
人
可
比
，
馬
丁
生
後
數
月
，
她

搬
家
到
陵
嘶
啡
鵑
（膩
且A

么d

）
去
住·

在
那
裹
生
活
安
定
，
頗
受
鄰
里
尊
重
，
渴
望
他
的
兒
子
長
大·

受
高
等

教
育·
得
執
律
師
之
業
。
在
優
廝
啡
鵑·

馮
鵑
隆
（
膩
凋
牙
汙
黃
）
及
陝
廉
晚
（閃ise

巒
斗
）
各
地
方
修
完
預
備

課
程
之
後
，
馬
丁
路
德
於
一
五0

一年
考
入
了
耳
弗
特
大
學
，
是
個
勤
奮
，
好
結
交
，
愛
音
樂
的
學
生
。
當
時
在

洱
彿
時
伏
庫
中
，
人
本
主
義
運
動
已
經
開
始
顯
露
頭
角·

雖
然
鷗
隱
對
於
諸
隨
叮
大
家
之
作
也
有
廣
博
的
涉
獵
，

但
這
種
運
動
影
響
路
德
蕞
少
。

    

當
時
德
國
有
一
種
宗
教
奮
興
，
起
源
於
一
種
深
沉
的
罪
惡
感
覺
，
路
德
也
同
樣
有
這
種
深
沉
感
覺
。
他
一
五

五
○
年
獲
得
文
學
碩
士
學
位
之
後
，
原
想
開
始
專
修
法
學
，
誰
料
正
當
此
時
，
他
有
一
位
朋
友
忽
然
得
病
身
死
，

自
己
又
險
遭
雷
電
擊
斃
，
因
此
大
受
刺
激
，
於
是
中
止
修
習
法
學
的
計
劃
，
專
意
追
求
靈
魂
得
救
之
道

，
於
一

五
○
五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投
身
於
陣
沸
時
地
方
的
噢
咕
嘶
匡
會
修
道
院

。
當
時
噢
咕
廝
匡
會
之
『隱
國
一
支
』

(
O

合d

任
卹co

。收ag
a

ti

且
）
，
新
近
由
普
羅
勒
（
斗
簪
才
颼
用
甘
丫s

一
四
二
九
�

一
五
○
三
）
加
以
整
頓
，
此

時
又
正
在
隨
隨
庇
隊
（兮h

露

v

。ps

。
日
亂
訪
？
�

一
五
二
四
）
領
導
之
下·

代
表
中
世
紀
最
優
美
的
修
道

主
義
，
深
受
民
眾
推
崇

。
雖
大
致
說
來
，
它
的
神
學
立
場
依
然
從
中
世
紀
的
觀
點
出
發

，
可
是
它
很
注
重
講



這
種
普
通
見
解
，
上
帝
要
將
恩
典
灌
輸
於
那
些
盡
力
為
善
的
人
心
裹
。
此
時
在
路
德
心
目
中
，
一
切
努
力
行
義
的

田）想
基
礎
，
均
已
全
部
拆
毀
無
餘
。

    

雖
說
對
於
得
救
的
性
質
和
方
法
鷗
隱
已
經
滿
心
領
悟
，
可
是
他
自
己
的
心
尚
未
得
到
平
安·

他
仍
須
更
進
一

層
的
得
到
確
實
把
握·

知
道
他
自
己
確
已
稱
義
。
他
也
像
陣
咕
廝
付
一樣·

起
先
不
肯
自
認
有
這
把
握
。
等
到
他

講
授
囉
馮
浩
至
後
一半·

特gIJ

是
到
了
一
五
一六
年
底
幾
個
月
當
中·

他
才
豁
然
領
悟·

知
道
信
心
既
為
上
帝
所

賜
，
其
中
便
已
包
涵
個
人
得
救
的
憑
據
，
對
於
這
一
點
他
才
得
了
確
實
的
把
握
。
自
此
以
後
，
就
他
個
人
的
經
驗

說
起
來
，
全
部
福
一晉
包
括
在
「
罪
得
赦
免
」
一
語
內
，
這
就
是
『
好
信
息
』
，
能
使
人
心
充
滿
平
安
、
喜
樂
，
及

對
於
上
帝
絕
對
的
依
靠
。
這
就
是
絕
對
依
賴
上
帝
的
應
許
，
依
賴
上
帝
的
門
道
』
。

    

到
了
一
五
一
六
年
，
路
德
的
主
張
便
不
是
孤
立
無
援
了
。
在
威
登
堡
大
學
中
，
對
於
他
所
反
對
的
亞
里
斯
多

聽
主
義
與
經
院
哲
學
以
及
他
自
己
所
提
倡
的
聖
經
神
學·

他
們
都
有
了
同
志
。
他
的
同
事
，
從
前
代
成
阿
庫
哪

一
派
早
期
經
院
哲
學
陋
闌
廝
防
的
陳
隴
鬨

（>
d

發a
sB

。牙
毬
常
甘

無
沐
颼lsta

d
t

一四
八0

�

一
五
四

一
）
及
陵
廝
侈
彿
（21

州ola
u

。
舌
。
＞m

sd
o

rf

一
四
八
三
�

一
五
六
五
）
此
時
都
作
了
全
心
擁
護
他
主
張
的

人

。

    

一
五
一
七
年
鷗
隱
不
得
不
發
言
來
反
對
一
件
極
大
的
弊
端

。
教
宗
同
廠
阡
他
已
准
佈
滴
隨
塵
的
啞
勵
陌
贓

(A
lb

re
ch

t

）之
請
，
以
一
身
而
兼
三
職
，
即
：
買
音
慈
的
大
主
教
，
馬
得
堡
的
大
主
教
，
及
哈
伯
司
達
（
國alg

甲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五
二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二
八

心
研
究
險
歐
，
虜
肱
（鳥
＞11

1
1)

，
沘
防
（中iel

）
等
後
期
經
院
哲
學
諸
名
家
之
作
，
直
到
一
五0

九
年
。
他
後

來
在
一
生
事
業
中
專
重
啟
示
方
面
客
觀
的
事
實
而
輕
忽
理
性
，
都
是
由
於
這
種
研
究
而
來
。
近
一
五0

九
年
之

末·

澳
情
嘶
叮
的
思
想
似
乎
對
他
別
開
生
面
，
迅
速
的
引
起
他
對
於
那
為
臣
匣
廝
侈
陳
思
想
所
左
右
的
神
學
表
示

反
抗
。
陣
防
嘶
匡
的
神
祕
主
義·

以
及
他
所
注
重
的
基
督
為
人
之
生
與
死
所
有
的
救
贖
意
義
，
都
令
他
深
受
感

動
。陵
唸
隔
與
陌
喃
偉
也
幫
助
了
他
。到
了
講
授
清
瞧
時
期
（
一五
一
三
�

一
五
一五
）·

降
聽
心
中
確
有
把

握
，
知
道
得
救
是
與
上
帝
發
生
新
的
關
係
，
不
在
乎
人
生
所
行
任
何
善
功
，
乃
在
乎
全
心
依
賴
上
帝
的
應
許
，
所

以
一
個
得
蒙
救
贖
的
人
，
雖
說
仍
為
罪
人
，
但
已
白
白
的
全
蒙
恩
赦
，
由
這
種
藉
著
基
督
與
上
帝
發
生
的
新
而
喜

樂
的
關
係
中
，
自
然
而
然
的
流
露
出
來
一
種
情
願
遵
從
上
帝
旨
意
的
新
生
活
。
這
是
注
重
保
羅
教
訓
中
一
個
極
其

重
要
的
方
面
。
然
而
這
也
不
全
是
保
羅
所
講
的
。
就
保
羅
而
言
，
基
督
徒
最
大
的
特
點
乃
是
一
種
復
興
了
的
道
德

人
生
；
就
路
德
而
言
，
基
督
徒
的
第
一
特
點
乃
罪
得
赦
免
。
但
路
德
與
保
羅
同
樣
主
張
，
得
救
在
根
本
上
是
個
人

與
上
帝
發
生
正
當
的
關
係
，
這
種
正
當
關
係
乃
以
上
帝
的
慈
憐
為
依
據
，
為
憑
證
，
藉
著
基
督
代
人
受
苦
彰
顯
出

來
。
基
督
擔
當
了
我
們
的
罪
，
又
將
祕
的
義
歸
到
我
們
身
上
。
在
這
一點
上
路
德
所
得
德
國
神
祕
派
，
特
別
是
陶

勒
爾
的
幫
助
不
少
，
所
以
他
才
知
道
這
種
變
化
人
心
的
信
仰
，
並
非
如
同
他
從
前
所
想
的
，
一
部
份
在
乎
人
的
工

作·

乃
是
完
全
出
乎
上
帝
的
恩
賜
。他
在
講
授
囉
潼
【
（
一五
一五
�

一五
一六
）
之
前
所
作
的
一番
預
備
功

夫
，
更
加
強
了
這
種
信
念
。
這
樣
他
能
料
定
當
時
一
種
普
通
見
解
是
荒
謬
的
，
是
出
乎
伯
拉
耕
的
一
派
思
想
，
按



道
工
作
，
其
中
修
道
士
也
很
有
些
抱
神
祕
的
虔
敬
田－想

，
對
於
奧
古
斯
丁
與
伯
爾
拿
深
沉
的
宗
教
經
驗
甚
表
同

倩
。鷗
隱
受
教
於
陸
悶
阮
門
下·

受
益
匪
淺
。
在
修
道
主
義
生
活
上·

鷗
聽
不
久
便
大
受
重
視
。
一
五
○
七
年

他
受
神
甫
職
，
翌
年
奉
命
到
了
喊
陪
降
（wit

。

e

齋
勰
）
，
準
備
以
後
就
在
該
處
大
學
任
教
授
職·

該
大
學
創
立

不
久·

是
嘩
陳
隘
選
舉
候
選
人
綽
號
「
智
者
」
麟
勵
德
廖
曆
（
一四
八
六
�

一五
二
五
）於
一五01

1

年81
1

辦
的
。
一
五
○
九
年
他
卒
業
於
威
登
堡
，
受
神
學
士
學
位
，
但
同
年
又
被
派
往
耳
弗
特
大
學
去
了
，
大
概
是
要
專

習
那
部
中
世
紀
神
學
大
教
本
限
鵑
綸
他
靨
著
的
泗
瞳
囉
（參
第
二
四
二
頁
）
，習
完
之
後·

可
得
講
授
此
書
的

許
可
證
。
從
一
五
一
○
年
十

一
月
到
一
五
一
一
年
四
月
，
他
為
修
道
會
派
遣
到
羅
馬
去
作
了
一
次
頗
堪
紀
念
的
旅

行
。
歸
來
之
後
，
他
就
長
住
在
威
登
堡
，於
一
五
一
二
年
受
神
學
博
士
學
位
後
，即
開
始
講
授
聖
經
，
自
一
五
】
三

至
一
五
一
五
年
講
詩
篇
，
以
後
講
羅
馬
書
直
到
一
五
一
六
年
下
半
年
，
嗣
後
繼
講
加
拉
太
書
，
希
伯
來
書
，
以
及

唆
滲
潘
。
因
他
很
有
幹
事
天
才·

故
於
一
五
一
五
年
受
任
他
所
屬
修
道
會
之
教
務
長·

並
兼
區
牧·

管
理
十
一
所

噢
活
廝
仕
會
修
道
院
，
至
於
開
始
講
道
工
作
還
在
他
接
任
為
教
務
長
之
前·

而
且
自
始
即
大
顯
天
才
。在
噢
沽
廝

叮
修
道
會
中
，
他
以
虔
誠
修
煉
，
富
於
修
道
熱
情
知
名
。

    

但
路
德
在
努
力
勤
修
之
後
，
依
然
得
不
到
心
靈
的
平
安
。
罪
惡
的
感
覺
在
他
心
上
有
如
重
負
。
施
道
比
次
告

訴
他
，
真
正
的
懊
悔
不
以
懼
怕
上
帝
的
刑
罰
為
起
點
，
乃
以
上
帝
的
愛
為
起
點
。
所
以
路
德
固
然
能
說
，
首
先
用

福
音
開
啟
他
心
靈
眼
目
的
是
囈
陰
隊
，
究
竟
他
心
靈
遠
象
的
明
期
化·

還
是
一
種
履
霜
堅
冰
的
進
程
。
鷗
廳
專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五
二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三C

件ad
t

）的
主
教
行
政
權
，而
教
宗
之
所
以
准
予
所
請
，不
外
乎
大
宗
款
項
之
收
入
。啞
勵
貽
隱
既
化
費
如
許
金
錢
？

為
補
償
計
，他
設
法
取
得
自
一
五
○
六
年
以
來
，
在
他
教
區
以
內
，教
宗
所
發
行
贖
罪
票
半
數
的
收
入
，這
種
贖
罪
票

為
原
建
築
羅
馬
聖
彼
得
新
堂
而
發
行
，
直
到
今
日
這
座
教
堂
在
羅
馬
依
然
名
震
遐
邇
。
當
時
徵
收
此
種
贖
罪
票
款

專
員
名
貼
陝
同
（古
汙
。戶
曰et

、C

（
一
四
○
七
�

一
五
一
九
）·

此
人
乃
一侈
隊
泥
咕
派
修
道
士·

大
有

口
才

，
因
急
圖
進
款
增
大

，
所
以
他
用
盡
種
種
荒
謬
絕
倫
的
話
來
描
寫
贖
罪
票
與
人
所
有
益
處
。
鬥
註
一
】
就

鷗
陳
言
，
既
然
得
救
是
與
上
帝
發
生
正
當
關
係·

捨
此
別
無
得
救
之
法·

貼
隊
勵
這
種
言
論
思
想
簡
直
是
毀
滅

宗
教
。
帖
次
勒
遊
行
宣
傳
雖
為
選
舉
區
薩
克
森
所
禁
，
不
能
在
那
一帶
地
方
推
行
這
種
運
動
，
可
是
當
這
風
聲
傳

入
薩
克
森
時
，
路
德
便
起
而
宣
講
，
極
力
反
對
這
種
弊
政
，
且
於
一
五
一
七
年
＋
月
三
十
一
日
將
他
那
永
垂
不
朽

的
九
十
五
條
，
［
註
二
】
貼
於
威
登
堡
城
教
堂
大
門
上
，
因
為
當
時
這
個
大
門
也
就
是
該
大
學
的
佈
告
欄
。

    

仔
細
研
究
這
些
條
文
的
內
容
，
很
有
些
令
人
費
解
，
何
以
路
德
在
當
時
所
宣
佈
的
九
十
五
條
，
竟
成
為
改
教

運
動
的
導
火
線
。
因
為
這
些
條
文
原
為
學
術
研
究
而
作
，
並
不
否
認
教
宗
有
赦
罪
之
權
，
但
懷
疑
這
種
赦
罪
之
權

能
否
行
使
於
煉
獄
中
，
且
指
出
當
時
流
行
的
種
種
弊
端
。
文
中
又
暗
示
，
假
如
這
些
弊
端
為
教
宗
所
知
，
他
也

不
會
容
許
。
雖
然
這
些
條
文
並
未
將
路
德
的
實
在
思
想
和
盤
托
出
，
但
顯
然
包
涵
一
些
原R

lJ

，
如
果
得
以
充
分
發

展
，
必
使
當
時
教
會
許
多
慣
例
截
然
改
觀
。
悔
改
不
再
是
一
種
動
作
，
而
是
一
種
終
生
的
思
想
習
慣
。
教
會
的
真

正
寶
庫
乃
是
上
帝
赦
免
的
恩
典
。
基
督
徒
不
但
不
求
避
免·

反
有
意
尋
求
上
帝
的
管
教
。
門
凡
誠
心
感
覺
悔
悟
的



基
督
徒
，
就
算
沒
有
得
看
寬
宥
的
准
許
狀
，
也
應
是
痛
苦
解
除
，
譴
咎
磨
滅
』
。
在
當
時
擾
攘
不
安
的
德
國
社
會

情
景
之
下
，
能
有
一
位
為
人
所
尊
敬
的
宗
教
領
袖
挺
身
而
起
，
敢
於
指
責
一大
流
弊

，
雖
說
他
的
地
位
是
卑
微

的
，
仍
要
算
為
一
件
驚
人
大
事
。
所
以
九
十
五
條
一
經
公
佈
，
有
如
星
星
之
火
，
不
久
便
成
燎
原
之
勢
。

    
路
德
原
未
想
到
九
十
五
條
之
張
貼
，
有
這
種
驚
人
的
後
果
。
咕
次
勒
立
即
提
出
答
覆
，
【
註
三
】
又
激
起
了

隧
陝
廓
（沐on

r

亂
饕im

惡
呈
？
�

一
五
三
一
）
一
番
答
辯
。
但
最
有jJ

的
反
對
者
是
能
言
善
辯
胞
院
的
陳
喃

一
古
甲
且

膩a-e
r

 
o

f
 

E
C

k)

（
一
四
八
六
�

一
五
四
三
）
，
此
人
乃
英
哥
斯
大
（H

。go
lsta

d
t

）
大
學
神
學
教

授
，
他
將
答
覆
寫
成
一
篇
論
文
，
題
為
方
尖
塔
（O

b
e

lisci
)

，
用
手
抄
稿
流
傳
各
處
。
他
指
路
德
傳
講
異
端
。

為
擁
護
一
己
立
場
，
路
德
講
了
一
篇
道
，
用
贖
罪
票
與
恩
典
為
題
；
【
註
四
】
這
篇
講
章
是
針
對
買
爾
而
發
。
到

了
一
五
一
八
年
初
，
買
音
慈
的
大
主
教
亞
爾
伯
特
及
多
米
尼
古
修
道
會
中
人
控
訴
路
德
於
羅
馬
。
結
果
是
委
任
奧

古
斯
丁
修
道
會
總
理
處
置
這
種
爭
端
，
調
路
德
往
海
得
爾
堡
去
，
在
是
年
四
月
間
所
開
的
該
會
總
議
會
前
受
鞠
。

在
那
次
議
會
之
前

路
德
侃
侃
而
談
，
反
對
意
志
自
由
，
又
反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左
右
當
代
神
學
，
又
得
了
一

些
新
的
同
志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位
為
佈
陸
甌
（膩arti

戶
中
已露
、
）
。
大
約
就
在
這
時
候·

險
膠
對
於
贖
罪
票
問

題·

為
擁
護
他
自
己
的
立
場
，
作
了
一
篇
更
加
詳
明
之
論·

名
解
放
論
（Re

s0
1

u
tio

n
e

s

）
。

    

路
德
原
來
不
想
與
教
宗
發
生
爭
端

。
他
似
乎
有
些
相
信
教
宗
對
於
赦
罪
的
弊
端
不
難
與
他
表
示
同
意
。
但

事
情
的
演
變
與
此
想
望
相
左
，
除
了
屈
服
，
他
只
有
堅
持
己
見
，
與
教
宗
決
裂

，
別
無
折
衷
辦
法
。
一
五
－
八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五
三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三
二

年
六
月
，
教
宗
利
歐
十
世
傳
路
德
至
羅
馬
受
審

，
且
委
任
教
廷
書
籍
檢
閱
官
多
米
尼
古
派
普
利
略
的
馬
梭
里
尼

(
S

ilve
stro

 
M

a
z

、01
1

獸

鼠

P
rie

rio

）
將
路
德
的
立
場
徹
底
審
查
，
作
成
報
告
。
八
月
初
路
德
接
到
了
教
宗

的
傳
票
，又
收
到
了
審
查
報
告
。依
馬
梭
里
尼
之
見
，
『
羅
馬
教
會
以
紅
衣
主
教
院
為
代
表
，
而
且
實
際
上
教
宗
就

是
教
會
』
，
『
假
如
有
人
說
羅
馬
教
會
對
於
赦
罪
問
題
不
能
如
他
實
際
上
所
行
的
一
樣
作
，
這
樣
的
人
便
是
傳
講

異
端
』
。
【
註
五
】
假
如
當
時
沒
有
那
位
大
有
權
勢
的
選
舉
候
選
人
智
者
腓
勒
德
力
起
來
保
護
他
，
路
德
一
定
要

被
定
罪

，
他
的
事
情
不
難
早
日
了
結

。
至
於
說
腓
勒
德
力
究
竟
有
多
少
在
宗
教
信
仰
上
與
路
德
表
同
情
，
這
是

個
聚
訟
紛
紜
的
問
題
；
但
無
論
如
何
，
他
總
是
有
些
拿
他
那
位
威
登
堡
大
學
教
授
引
以
自
豪
，
備
加
袒
護
，
而
對

於
羅
馬
又
同
時
表
示
極
其
厭
惡
。
他
用
靈
活
的
政
治
手
腕
從
中
斡
旋
，
將
路
德
須
上
羅
馬
法
庭
聽
審
的
這
件
事
，

改
到
噢
嘶
隆
（
計
嘰
汙
鐺
）
國
會
，
在
教
宗
使
臣
紅
衣
主
教
雕
匯
（『
口。。
。
＜
甘
）
（
一
四
六
九
�

一
五
三

四
）
之
前
聽
審

。
維
俄
學
問
淵
博

，
以
註
解
阿
奎
那
著
作
聞
名
，
因
生
於
加
埃
塔
（O

羚ta

）
地
方

，
故
時

人
以
迦
耶
坦
（C

己eta

響s

）
呼
之
。
迦
耶
坦
是
全
歐
知
名
的
神
學
家
，
哄
他
審
查
像
路
德
一
個
這
樣
無
名
的
小

卒
，
自
以
為
有
些
貶
損
身
價
。
他
不
加
審
理
。
逕
直
下
令
，
命
鷗
廳
收
同
前
議·

特
別
要
收
同
那
些
批
評
教
宗
有

全
機
辦
理
大
赦
的
話
。
路
德
拒
不
遵
命
，
【
註
六
】
向
教
宗
請
求
『
詳
加
說
明
理
由
』
【
註
七
】
之
後
，
乃
於
十

月
二
十
日
逃
離
奧
斯
堡
。
路
德
對
於
這
次
處
理
既
不
滿
意
，
乃
於
一
五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間
，
由
威
登
堡
發
出
一道

通
告
，
請
求
召
集
一
次
大
議
會
【
註
八
】
解
決
此
次
問
題
。
同
月
教
宗
利
歐
十
世
發
出
一
道
教
諭
，
對
於
大
赦
所



加
解
釋
正
是
鷗
隱
所
批
評
攻
擊
的·

t

註
九
】
由
此
可
知
假
使
鷗
德
到
了
囉
嗎
聽
審·

他
的
事
情
必
難
有
好
的
結

果
。
鷗
廳
的
安
全
並
無
確
實
保
障
。
他
的
勇
氣
是
很
大
的
，
但
危
險
也
是
一
樣
的
大
。
但
當
時
的
政
治
局
勢
正
朝

著
有
利
於
他
的
一
面
變
化
，
所
以
路
德
沒
有
被
教
會
立
即
定
罪
。

    
一
五
一八
年
夏
天·

區
滷
噸
（
一四
九
七
�

一五
六
○
）就
任
為
喊
隨
陸
大
學
之
隨
臘
文
教
授
。
這
位

學
者
當
時
尚
在
青
年

，
乃
不
內
頓

（
口
沌
霄e#

）
地
方
土
著
，
鏡
赫
林
之
姪
孫
，
後
來
全
心
擁
護
路
德
，
與
他

合
作
，
但
二
人
性
情
極
其
相
反
。
墨
蘭
頓
腿
小
畏
縮
，
但
學
問
淵
博
，
在
當
代
學
術
界
首
屈
一
指
，
在
路
德
人
格

堅
強
感
化
之
下
差
不
多
自
從
他
到
威
登
堡
大
學
之
日
起
，
即
以
他
的
博
學
奇
才
，
用
來
推
進
路
德
一
派
的
主
張
。

    

當
時
皇
帝
馮
院
盾
陳
浪
行
將
去
世·

到
一
五
一
九
年
一
月
即
與
世
長
辭·

因
選
舉
皇
帝
大
起
料
紛·

致
使
天

下
騷
然
。
因
為
外
國
勢
力
侵
入
義
大
利
有
加
無
已
，
教
宗
利
歐
十
世
因
自
身
原
為
義
大
利
王
公
，
既
不
贊
成
選
舉

西
班
牙
王
查
理
，
又
不
贊
成
選
舉
法
王
佛
蘭
西
斯
為
皇
帝

，
於
是
設
法
與
薩
克
森
之
選
舉
候
選
人
腓
勒
德
力
要

好
，
私
衷
惟
望
他
能
被
選
為
皇
帝
；
這
樣
一
來
，
教
宗
便
無
法
加
害
於
腓
勒
德
力
所
器
重
的
一
位
教
授
。
於
是
利

歐
派
遣
內
侍
隴
院
憐
人
咪
勵
隘
隊

（州
舛
工vo

。
咸iltit

。
）
為
教
宗
聖
使·

帶
著
金
玫
瑰
一
朵·

往
見
隨
院
陽
的

候
選
人
，
表
示
教
宗
最
好
的
情
意
。
米
勒
提
次
自
逞
其
能
，
以
為
這
種
教
會
爭
端
不
難
一
舉
平
息
，
所
行
與
他
所

受
命
令
大
不
相
符
。
他
自
行
其
是
，
斥
責
帖
次
勒
，
反
與
路
德
進
行
談
判

，
竟
得
路
德
許
諾
不
再
提
起
所
爭
各

種
問
題·

如
能
作
到
，
願
將
此
案
交
廳
滷
大
有
學
問
的
主
教
們
處
理

，
又
願
向
教
宗
寫
一封
至
恭
且
敬
的
信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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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三
四

【
註
一
○
】

    

要
得
雙
方
實
在
的
同
意
是
不
可
能
的

。

一
五
一
八
年

，
路
德
在
威
登
堡
的
同
事
迦
勒
斯
大
的
白
登
斯
坦

(
i"0

0
0!i

切“i

）
反
對
隕
崗

·

主
張
嚶
池
經
文
應
高
出
於
全
教
會
權
威
之
上
。
價
滷
要
求
公
開
辯
論
一次·

白
登
斯
坦
出
而
應
戰
，
不
久
便
將
路
德
也
牽
入
這
次
辯
論
漩
渦
中
，
且
起
而
倡
言
：
羅
馬
教
會
權
高
於
一切
的

理
論
既
不
合
歷
史·

又
不
合
陣
經
。
對
於
此
一問
題
的
大
辯
論
在
陳
陪
匕
（L

么
唱
蘇
）
舉
行
，
時
間
為
一五
一

九
年
六
月
至
七
月
。
白
登
斯
坦
對
於
問
題
原
無
確
切
把
握
，
怎
能
敵
得
那
位
足
智
多
謀
的
買
爾
，
能
勉
強
支
持

一
己
立
場
便
算
幸
事
。
路
德
以
赤
腿
忠
心
與
之
周
旋

，
力
量
自
然
大
得
多
了

，
但
買
爾
逞
靈
敏
善
辯
之
才
，
迫

使
略
隱
不
得
不
承
認
自
己
所
持
的
立
場
多
少
有
些
險
圈
司
相
同·

又
不
得
不
承
認
那
為
人
所
尊
重
的
陳
陸
匯
隨
會

議
，
對
胡
司
定
罪
也
是
錯
誤
。
買
爾
自
以
為
此
次
公
開
辯
論
已
大
獲
全
勝
，
宣
言
凡
否
認
大
議
會
為
不
能
錯
的
，

就
是
異
教
徒

，
就
是
罪
犯

。
【
註
十
一
】
這
個
宣
言
與
路
德
誠
有
重
大
關
係
。
他
既
已
否
認
教
宗
有
最
高
權

威

，
此
時
又
不
得
不
承
認
教
會
議
會
可
能
有
錯

。
這
樣

一
步
一
步
的
逼
著
他
與
中
世
紀
全
部
權
威
系
統
分
裂
，

最
後
祇
能
承
認
最
高
權
威
僅
屬
乎
聖
經
，
買
爾
至
此
看
出
這
場
爭
辯
已
至
水
落
石
出
的
境
地

，
祇
須
一道
定
罪

的
教
諭
便
可
全
部
結
束

，
於
是
由
他
設
法
取
得
這
道
教
諭

，
而
這
道
教
諭
果
於
一
五
二
○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宣
佈

了
。
【
註
十
二
】

    

路
德
此
時
是
在
極
度
緊
張
的
爭
戰
之
中
。
他
自
己
的
一些
觀
念
迅
速
的
集
結
起
來
，
漸
形
堅
實
。
人
本
主
義



一派
的
同
志·

像
烏
利
赫
芬
胡
騰
那
樣
的
人·

都
起
來
擁
護
他·

領
導
一種
民
族
抗
爭·

反
對
龐
馮
。鷗
隱

自
己
也
開
始
感
覺
他
的
工
作
實
有
拯
救
德
國
脫
離
教
宗
權
勢
壓
迫
之
重
要
性

，
他
所
反
對
的
並
非
教
宗
個
人

，

乃
一
種
教
宗
制
度
；
他
漸
漸
的
認
為
像
這
樣
一
種
制
度
是
敵
基
督
的

。
他
所
講
的
得
救
教
理

，
更
加
發
出
效

力
。
一
五
二
○
年
五
月
，
他
寫
了
一
篇
短
文

·

題
為
恤濯
勵
（o

。
，
。dw

。驕
。
）
，
先
講
『
信
賴
基

督
』
乃
『
一
切
善
功
中
最
高
的
善
功
』
，
講
明
此
點
之
後

，
他
又
肯
定
的
說
明

，
一
切
正
當
的
手
藝

，
以
及

人
生
各
種
職
業
，
都
有
善
的
成
分
在
內
，
都
可
稱
為
善
功
，
又
駁
斥
那
些
以
『
善
功
的
範
圍
是
如
此
狹
小
，
只

限
於
在
教
堂
中
作
禱
告
，
禁
食
，
施
捨
調
濟
』
的
人
。
【
註
十
三
】
鷗
隱
這
樣
剴
切
言
明
人
生
日
常
生
活
乃
為

服
事
上
帝
最
好
的
場
所
，
而
不
是
不
自
然
的
禁
慾
主
義
生
活
，
這
是
他
對
於
更
正
教
思
想
所
作
極
大
的
貢
獻
，
也

是
他
與
古
代
及
中
世
紀
基
督
教
思
想
脫
離
關
係
的
最
大
標
幟
。

    

在
一
五
二
○
年
，
路
德
作
了
三
篇
劃
時
代
的
論
文
，
這
要
算
他
最
有
成
就
的
一
年
，
他
的
領
袖
地
位
亦
由
此

建
立
穩
固
。這
三
篇
論
文
第
一篇
在
八
月
間
出
版
，題
為
：懸
躡
區
曆
應
濕
簷
（T

。
斤
。c

汗isti

。
子·

d
ility

。f
 

G
e

rm

谷N
a

tio
n

）
【
註
十
四1
全
文
熱
血
沸
騰·

信
念
堅
定·

隱
文
流
暢·

所
以
一
經
刊
行·

不
久

便
遍
傳
帝
國
全
頂
。
文
中
列
舉
三
道
保
障
教
宗
制
度
的
囉
馮
城
垣·

均
被
推
倒
。
既
然
一
切
信
眾
均
為
祭
司·

故

強
以
屬
靈
的
位
分
高
於
屬
世

，
是
無
根
據
的

。
這
種
普
世
信
眾
均
為
祭
司
的
真
理
又
推
倒
了
第
二
道
防
城
，
即

解
釋
聖
經
之
權
全
操
於
教
宗
之
手

，
而
且
第
三
道
防
城
亦
同
時
推
倒
，
即
召
集
議
會
改
良
教
會
之
權
，
祇
有
教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五
三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三
六

宗
有
權
舉
行
。r

一
個
真
正
自
由
的
議
會
』
為
改
良
教
會
舉
行
的
，
應
兩
－國
家
當
局F

汙
召
集
。
講
完
這
層
之

後
，
路
德
又
提
出
一
種
改
革
教
會
的
方
案

，
但
他
的
提
議
不
是
從
神
學
理
論
方
面
著
想

。
乃
是
從
實
際
方
面
設

想
。
教
宗
擅
行
管
理
，
委
任·

以
及
徵
稅
等
行
為
當
加
抑
制
；
冗
繁
職
務
應
予
徹
消
；
聰
國
教
會
事
務
應
歸
一
位

一
德
國
總
主
教
』
辦
理
；
教
士
可
以
娶
妻
；
教
會
節
令
過
多
，
應
予
減
少
，
使
不
致
妨
害
勤
儉
端
莊
的
生
活
；
沿

門
行
乞
，
連
那
些
行
乞
的
修
道
會
也
當
在
禁
止
之
列
；
娼
寮
院
應
該
封
閉
；
奢
修
生
活
當
受
取
締
；
各
大
學
的
神

學
教
育
應
加
改
良
。
無
怪
乎
由
路
德
的
工
作
所
生
的
效
力
至
深
且
鉅
，
因
他
所
講
盡
是
深
謀
遠
慮
的
人
士
老
早
就

田b

想
過
的
。

    

過
了
兩
個
月
，鷗
聽
又
用
肚
你
文
發
表
一篇
論
文·

題
為
：
騰
爆
擄
洌
口
沘
倫
（B

各ylo

。i

降ca
P

tivitv

魚
多ec

口u

騰h

）·

［
註
十
五
】
文
中
討
論
神
學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些
問
題
，
即
聖
禮
，
對
於
臃
馮
教
會
所
傳
講

的
道
理
嚴
加
攻
擊
。
路
德
說
，
聖
禮
只
有
一
種
價
值
，
就
是
為
上
帝
的
應
許
作
證
。
聖
禮
是
要
證
實
：
上
帝
叫
人

與
基
督
聯
合·

賜
人
赦
罪
之
恩
。
聖
禮
堅
固
信
心
。拿
津
經
作
為
標
準
來
測
驗
，雖
說
認
罪
禮
因
有
使
人
歸
同
洗

禮
之
用
，
所
以
也
有
】
些
聖
禮
價
值
，
但
嚴
格
說
來
，
只
有
洗
禮
與
聖
餐
兩
種
可
算
聖
禮
。
修
道
誓
願
，
朝
聖
，

各
種
功
德·

都
是
人
所
想
出
來
的
方
法·

用
以
代
替
洗
禮
對
於
信
心
所
白
白
應
許
的
赦
罪
恩
典
。鷗
廳
批
評
平
信

徒
不
准
領
杯
的
習
慣
，
對
於
變
質
說
表
示
疑
問
，
又
對
於
以
聖
餐
為
向
上
帝
獻
祭
的
教
理
加
以
拒
斥
，
至
於
其
他

羅
馬
教
會
所
公
認
的
聖
禮
，
如
：
堅
振
禮
，婚
禮
，
授
職
禮
，及
抹
油
禮
，他
都
認
為
在
聖
經
中
並
無
聖
禮
地
位
。



    

路
德
在
一五
二0

年
所
發
表
的
第
三
篇
論
文
為
：
滅
曆
陡
伯
湩
姍
（夕

c

口江sti

。
。
可
曆
）
。
【註
十

六
】
說
起
來
簡
直
是
一
件
奇
蹟·

鷗
隱
當
時
的
處
境·

不
音
身
處
於
狂
風
急
浪
中·

教
宗
咒
詛
之
令
正
當
其
時
頒

行
到
了
德
國
，
他
還
在
寫
完
兩
篇
嚴
厲
攻
擊
教
會
論
文
之
後
，
又
平
心
靜
氣
的
寫
成
此
篇
。
在
這
篇
論
文
中
，
他

心
神
安
定
，
滿
有
把
握
的
將
一
種
似
非
而
是
的
基
督
徒
經
驗
指
點
出
來
：
『
基
督
徒
最
自
由
，
乃
萬
有
之
主
，
不

受
任
何
東
縛
；
基
督
徒
有
作
萬
人
之
僕
的
義
務
，
受
一
切
人
管
束
。
』
基
督
徒
是
自
由
的
，
因
為
他
已
因
信
稱

義
，
再
不
在
善
功
律
法
之
下
，
乃
與
基
督
發
生
了
新
的
親
切
關
係
。
基
督
徒
是
僕
役
，
為
愛
所
束
縛
，
必
須
以
全

生
遵
行
上
帝
的
旨
意·

為
人
筆
服
務
。
在
這
篇
短
文
中·

略
隱
一
派
主
張
的
能
力
和
弱
點
都
格
外
明
顯
。
就
鷗
聰

言
，
福
音
的
精
意
乃
是
藉
著
信
心
所
成
就
的
罪
得
赦
免·

而
〔這
種
信
心
正
如
除
囉
所
講·

不
是
別
的·

乃
是
人
心

與
基
督
所
發
生
的
關
係
，
是
活
潑
的·

能
變
化
個
人
的
生
活
。
在
這
篇
短
文
之
前·

鷗
廳
加
上
一封
致
教
宗
同
廠

十
世
的
信·

這
封
信
是
最
奇
怪
的·
信
中
鷗
隱
向
教
宗
個
人
表
示
好
意·

對
於
教
廷
及
教
宗
權
位
則
痛
加
斥
責·

將
教
宗
看
作
：
『
羔
羊
坐
在
狼
擊
之
中
』
。
在
鷗
聰
的
識
見
中
，
自
然
有
還
許
多
細
節
尚
待
清
理
闡
釋·

但
他
在

基
督
教
福
音
神
學
上
的
綱
要
，
已
在

一
五
二
○
年
這
一
年
中
和
槃
托
出
。

    

正
當
此
時·

陳
厲
與
啞
浪
臆

（？
忽la

ln
O

>
la

鳥
、
）
（
一
四
八
○
�

一
五
四
二
）
以
教
宗
聖
使
的
地

位
，
將
咒
詛
鷗
聽
的
教
諭
送yIj

了
隱
廟
。
喊
隨
堡
禁
止
將
這
道
教
諭
發
表·

即
在
隱
圓
多
數
地
方·

一
般
輿
情
對

淤
它
都
是
冷
落
或
公
然
仇
視
。
但
啞
限
廳
在
泥
聽
瀾
將
－這
教
諭
傳
佈
開
了

·

且
陸
匯
文
一g

？
他
。
）
，同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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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五
三
八

（江
韶
。
）
，
隊
際
廣
厝
（
＞
牌
！
召
）·

及
斛
隨
（c

。了
。
。
）
等
地·

將
鷗
隱
著
作
盡
行
焚
燬
。
一
五
二
○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
鷗
廳
將
這
道
教
諭
連
同
教
會
法
典
焚
燬·

這
就
是
他
的
答
覆
；
當
焚
燬
教
諭
之
時·

喊
隨
壓
大

學
學
生
及
城
內
居
民
多
有
在
場
表
示
同
意
，
即
當
地
政
府
當
局
也
未
加
阻
止
；
顯
然
大
部
分
的
聽
回
已
在
發
動
一

種
教
會
革
命
，
這
種
情
形
不
能
不
引
起
帝
國
最
高
當
局
的
注
意
。

    

當
隴
居
辯
論
尚
在
進
行
之
中
，
馮
院
盾
味
浪
之
孫
陳
隨
匡
泄
（
一
五
○
○
�

一
五
五
八
）
於
一
五
一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當
選
為
皇
帝
。渣
隧
所
繼
承
的
領
土
有
：
國
陬
呀·

府
滴·

貽
晞
廝
隆
朝
噢
防
同
領
土
，成

伏
同
之
一大
部
份
，
再
加
上
伏
隴
胖
對
岸
新
近
發
現
之
領
土
，
他
作
神
聖
儸
馮
帝
國
皇
帝
時
領
土
之
大·

自
匿
隨

唆
以
來·

沒
有
一
個
君
王
能
比
得
上
。
但
就
廳
回
而
論·

他
的
威
權
是
很
有
限
的·

因
為
當
時
聽
國
由
許
多
王
公

分
疆
而
治
。
查
理
當
選
時
年
紀
尚
幼
，
人
多
不
知
其
為
何
許
人
，
在
當
時
宗
教
斜
紛
中
，
雙
方
都
希
望
能
得
他
的

贊
助
。
實
在
說
起
來·

他
是
一
個
熱
心
的
廉
馮
公
教
徒·

很
像
他
的
祖
母
床
廝
鷗
喃
的
隊
降
噸
啦·

有
她
所
有
的

改
革
田－想
，
希
望
將
教
士
的
道
德
，
教
育
以
及
行
政
等
事
加
以
改
革
，
但
對
於
任
何
違
反
中
世
紀
教
理
的
或
聖
職

階
級
的
制
度
所
抱
思
想
，lllJ

絕
不
贊
同
。
他
後
來
總
算
到
隱
國
來
了
，
一面
為
整
理
陳
國
內
部
行
政
，
一面
為
準

備
對
法
作
戰
�

因
當
時
國
甌
呀
與
怯
國
對
於
廉
休
剛
進
行
政
權
之
爭
�

下
令
於
一
五
二
○
年
十
一
月
在
隊
沐

斯
地
方
召
集
國
會
。
雖
說
當
時
提
案
很
多
，
但
人
人
都
以
為
鷗
聽
的
案
件
是
很
重
要
的·

有
待
解
決
之
必
要
。
加

以
教
宗
使
者
啞
頃
廳
從
旁
催
促
，
早
日
決
定
鷗
廳
罪
案·
等
到
一五
二
一年
一月
二
日
，
最
後
一道
咒
詛
鷗
隱
的



教
諭
發
表
之
後·

匯
氏
催
促
尤
甚
。啞
嗅
隱
極
力
申
明·

鷗
廳
既
為
教
宗
定
罪·

國
會
無
話
可
說
，
祇
有
將
他
的

罪
案
提
出
執
行
。
但
在
另
一方
面
，
擁
護
路
德
的
人
很
多
，
而
且
他
的
國
君
腓
勒
德
力
，
一
位
大
有
政
治
陰
謀
的

君
主
，
也
是
袒
護
鷗
聽
的
。
照
他
看
來·

這
個
被
定
罪
的
修
道
士·

從
未
經
過
合
理
的
審
訊
。
所
以
雕
慚
廳
叻
及

其
他
諸
侯
均
以
為
此
次
國
會
須
得
先
提
鷗
隱
到
會
加
以
審
訊·

然
後
決
定
行
動
。
皇
帝
在
這
兩
種
勢
力
對
立
中
躊

躇
不
決
，
一
面
確
認
鷗
廳
為
已
經
定
罪
的
異
端
派·

一面
又
須
顧
及
政
治
關
係·

不
可
過
於
＄

1
j

激
臆
國
輿
情
，
引

起
反
抗

，
同
時
也
許
還
可
以
利
用
這
個
異
端
派
的
前
途
命
運
作
為
工
具

，
引
誘
教
宗
加
入
皇
帝
一
邊
去
抗
拒

法
國
。

    

結
果
還
是
陘
腮
被
傳
到
以
休
廝
聽
審·

至
於
他
個
人
的
安
全
有
皇
帝
下
詔
保
護
。他
由
陳
屋
起
行
往
陝
沐

嘶
去·

民
眾
莫
不
夾
道
歡
送
。
一九
二
一年
四
月
十
七
日
鷗
聽
到
了
國
會
及
皇
帝
之
前
。有
人
將
他
所
著
的
書
指

給
他
看·

問
他
要
不
要
放
棄
這
些
書
所
發
表
的
主
張
。
略
聽
請
假
以
考
慮
的
時
間
。
於
是
准
許
他
有
一
日
考
慮
的

工
夫
，
翌
日
下
午
他
又
被
傳
到
會
。
此
時
他
承
認
在
爭
辯
激
烈
之
中
，
對
於
個
人
難
免
有
時
出
言
過
於
激
烈
＇
但

書
中
主
旨
他
不
能
放
棄·

除
非
有
人
能
用
嘿
一或
正
當
理
由
指
明
錯
誤·

使
他
折
服
。此
時
皇
帝
看
見
一個
平
民

能
有
這
樣
包
天
之
腿·

敢
於
主
張
大
議
會
還
能
有
錯

驚
異
至
於
難
以
相
信·

於
是
吩
咐
停
止
討
論
。鷗
廳
的
名

一一

1

。：
『
我
不
能
移
動
，
這
是
我
的
立
場
。
但
求
上
帝
幫
助
我
，
阿
們
』
，
是
否
就
在
此
時
發
出
，
難
於
斷
定
，
大

概
是
很
有
可
能
的
。
至
少
這
些
話
很
能
代
表
他
那
種
堅
定
不
移
的
決
心
。
他
在
那
全
國
最
高
法
院
之
前
，
為
他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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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四0

確
信
的
真
理
作
了
一
個
歷
史
上
最
偉
大
的
見
證

。
他
已
經
完
全
證
明
他
的
勇
氣
是
無
所
畏
怯
的

。
當
時
聽
審
的

人·

判
決
不
能
一
致
；
照
皇
帝
及
諸
主
教
看
來·

鷗
聰
的
態
度
堅
強·

好
似
頑
梗
固
執·

但
聰
回
諸
侯
所
得
的
印

象
甚
佳
，
尤
以
智
者
徘
勒
德
力
亦
得
同
樣
印
象
，
大
為
幸
事
。
這
位
王
子
雖
有
些
以
為
路
德
所
為
過
於
勇
猛
，
他

還
是
打
定
了
主
意·

要
盡
力
保
護
這
位
改
革
家
不
受
任
何
危
害
。
結
果
好
似
還
是
鷗
聰
的
失
敗
。
在
鷗
隱
起
身
還

鄉
一
月
之
後
，
很
多
國
會
議
員
亦
已
離
場
，
國
會
發
出
一
道
禁
令
，
通
緝
路
德
。
他
應
該
身
受
拿
辦
，
他
的
著
作

應
被
焚
燬
。
【
註
十
七
】
通
緝
令
在
名
義
上
從
未
徹
消
，
所
以
自
是
以
後
，
終
路
德
之
生
，
他
是
帝
國
罪
犯
。

    

假
如
當
時
的
德
國
有
一
個
強
而
有
力
的
中
央
政
府
，
那
末
路
德
的
生
命
必
難
倖
免
，
他
一
生
的
事
業
要
以
殉

道
而
完
結
了
。
但
當
時
帝
國
號
令
不
行
，
堂
堂
一道
皇
帝h

諭
不
能
強
迫
一
個
小
國
君
私
執
行·

智
者
階
師
隱
切

作
了
鷗
隱
的
生
命
保
障
。
因
他
不
願
公
然
出
而
保
護
際
廳·

也
許
是
有
些
顧
己）
，
在
鷗
聽
從
隊
休
廝
的
歸
途
中
，

啡
勒
德
力
暗
使
友
人
俘
擄
，
將
他
隱
藏
在
埃
森
納
附
近
的
瓦
特
堡
（
織
詠
汙
鐺

）
城
堡
中
。
有
奸
幾
個
月
之
久

人
都
不
知
道
他
隱
居
何
處
；
但
人
都
知
道
路
德
依
然
健
在
，
而
且
仍
能
運
用
他
那
生
花
妙
筆
從
事
著
述
。
在
〕這
時

期
中
路
德
攻
擊
羅
馬
教
會
較
前
尤
甚
，
但
其
中
最
能
流
傳
永
久
的
一
項
工
作
，
就
是
他
在
一
五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問

听
開
堵
的
翻
譯
漸
喲
的
工
作·

這
漸
喲
譯
本
到
了
翌
年
九
月
間
即
已
出
版
。將
隊
純
譯
為
隱
文
並
非
始
於
略
廳
，

但
那
些
早
期
譯
木
都
是
由
武
加
大
翻
譯
出
來
的
，
譯
文
澀
晦
，
不
能
卒
讀
。
路
德
的
譯
本
之
可
貴
不
單
是
直
接
由

希
拉
文
譯
出
，
因
為
這
種
工
作
早
有
伊
拉
斯
母
打
下
了
根
基
，
更
是
因
為
語
文
流
利
，
便
於
誦
讀
。
後
來
聽
涵



新
文
學
大
致
以
此
為
標
準
，
由
一
位
語
體
白
話
文
大
家
所
精
工
製
作
出
來
的
，
為
一
個
民
族
宗
教
生
活
之
發
展
听

有
貢
獻
之
偉
大·

少
有
能
與
鷗
隱
漸
的
譯
本
同
日
而
語
的
。對
於
上
帝
的
道·

險
腮
雖
說
全
心
順
服·

但
他
自
己

也
有
批
評
聖
經
的
標
準
，
標
準
就
是
要
看
解
釋
基
督
的
工
作
及
因
信
得
救
之
法
是
否
明
白
清
晰
。
用
這
樣
的
標
準

來
評
論·

他
覺
得
晞
舶
篷
︷
、擁
洛
膳
、緲
休
嗜
、和
膳
你
燄
都
無
多
大
價
值
。連
浬
贓
自
身
所
有
價
值
，也
各

部
各
有
不
同
。

    

一五
二
一年
十
二
月·

儻
隴
開
始
翻
譯
工
作
之
時
，在
喊
險
塵
大
學
有
澤
滴
噸
出
版
一本
小
書·

名
瓣
賺

要
點
（鬥OC

ic
。！

卹
露
）
。
這
就
是
路
德
派
系
統
神
學
之
濫
觴

。
【
註
十
八
】
這
本
書
後
來
幾
經
補
充

，

擴
大
，
修
改
，
再
版
多
次
。

【
註
一
】
：
基
德
（xid

d
）
歐
洲
大
陸
改
教
運
動
文
獻
精
選
（
。ocu

m
e

n。H
llu

。

t

、

a
tive

o

州t

〞e
 

co

。tin
e

n
ta

l

因e

冷。嘰ma·

        
tio

n

）
第
十
二
�

二
十
頁
。

【
註
二
】
：
路
德
選
集
上
冊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二
卷
）
第
三
�

十
二
頁
。

鬥
註
三U

：
基
德
：
第
三0

�

三
一
頁
。

鬥
註
四
斗
：
同
上
：
第
二
九
頁
。

【
註
五
】
：
同
上
：
第
三
一
�

三
二
頁
。

鬥
註
六U

：
同
上
第
三
三
�

三
七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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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四
一一

    
t

註
七
】
：
同
上
第
三
七
�

三
九
頁
。

    

【
註
八
訕
：
同
上
第
四0

頁

。

    
r

註
九

1

：
同
上
第
三
九
頁
。

    
r

託
一01

：
同
上
第
四
一
�

四
四
頁
。

    
r

註
一
一
】
：
同
上
第
四
四
�

五
一
頁
。

    

［
註
一
二
】
：
同
上
第
七
四I

七
九
頁
。

    

［
註
一
三
】
：
路
德
選
集
上
肌
第
十
三
�

一0

五
頁
。

    
L

註
一
四
】
：
同
上
第
一
五
七
�

二
三
九
頁
。

    
L

註
一
五1

：
同
上
第
二
三
九
�

三
四
九
頁o

    
L

註
一
六
】
：
同
上
第
三
四
九
�

三
八
八
頁
。

    
L

註
一
七
】
：
基
德
：
七
九
�

八
九
頁
。

    
L

註
一
八
】
：
路
德
選
集
下
冊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三
卷
）
：
三
七
四
�

四
五
四
頁
。

            

第
二
段

內
部
分
裂

    

路
德
匿
居
瓦
特
堡
，
威
登
堡
改
革
運
動

一
時
失
卻
正
當
的
領
導
人
物

，
然
而
推
進
教
會
改
革
工
作
的
依
然

大
有
人
在

。
除
了
最
初
與
路
德
同
事
的
白
登
斯
坦

，
墨
蘭
頓
與
安
斯
多
弗

（Ziko
la-u

s

合
，
計
昆
合
森



一四
八
三
�

一五
六
五
）
以
外·

在
一五
二
之
上
半
年
又
添
上
了
隨
限
貽
眼
（J

。h

古
。
，
騙
斗a

g
e

巳

四
八
五
�

一
五
五
八
）
與
猶
士
都
約
拿
（
杳
計s

兮
”韶
）
（
一
四
九
三
�

一
五
五
五
）
二
人
。
在
這
些
人

當
中
，
無
疑
的
要
算
油
渣
廝
匯
最
具
天
賦
領
袖
才
幹·

但
為
人
粗
魯·

感
情
用
事
，思
想
過
激
。鷗
廳
至
此

還
沒
有
對
於
公
共
崇
拜
，
或
對
於
修
道
生
活
，
提
出
改
革
。
然
而
這
樣
的
改
革

，
總
歸
是
免
不
了
的
。
到
了
一

五
二
一
年
十
月
，
有
心
熱
如
火

，
與
鷗
聽
同
院
修
道
的
阮
願
（。ad

ri

么

z

亂11
1

記

一
四
八
七
？
�

一
五
五

八
）
極
力
反
對
彌
撒

，
提
倡
廢
除
修
道
誓
願

。
不
久
便
有
很
多
人
嚮
應
他

，
尤
以
在
威
登
堡
奧
古
斯
丁
修

道
院
的
為
眾
，
其
中
很
多
人
離
棄
傳
道
志
願
。
過
不
多
久
鏡
領
又
以
同
樣
熱
烈
的
情
緒
攻
擊
圖
像
。
一
五
二
一年

聖
誕
日
油
澄
廝
匯
在
城
堡
教
堂
中
舉
行
聖
餐
禮
，
不
著
神
甫
裝
束
，
不
將
餅
酒
高
舉
作
為
祭
物
獻
上
，
且
准
平
信

徒
領
杯
。
祕
密
認
罪
及
各
種
禁
食
均
行
廢
棄·

泊
險
廝
匯
又
主
張
教
士
應
該
結
婚·

且
於
一
五
二
二
年
一
月
間
自

己
娶
了
妻
子
。
不
久
他
也
反
對
在
公
共
崇
拜
中
用
圖
像·

用
風
琴·

及
障
阿
鬧
派
的
吟
誦
法
。
在
他
領
導
之
下·

囈
隆
市
政
府
下
令
解
散
當
地
各
種
很
古
的
宗
教
團
體·

沒
收
它
們
的
財
產·

規
定
禮
拜
要
用
廳
文
舉
行
，禮
拜

堂
中
不
准
用
圖
像

，
禁
止
乞
丐

，
指
令
市
府
財
政
處
接
濟
一
般
窮
苦
無
告
的
人

。

一
五
二
一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由
隱
陳
隱
（z

亂
斗
谷
）
地
方
來Tl
二位
過
激
的
講
道
人·

其
中
尤
以
嘶
院
國
陸
（之i

才0la’J

。
卯
。喜
）

及
嘶
限
喲
隍

（寫
鶴
否
。
曰〞。。
州st

此d

戶？
）
為
最
激
烈·

他
們
一來

，
當
地
輿
情
因
此
更
加
騷
擾
。（）氾幾

位
傳
道
人
自
命
能
直
接
領
受
靈
感

，
反
對
嬰
孩
受
洗

，
預
言
世
界
末
日
快
到
。
初
時
區
滴
噸
有
些
為
他
們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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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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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四
四

搖
動
，
但
一
般
言
之

，
他
們
的
影
響
力
不
算
大

。
不
過
當
時
擾
亂
情
形

，
因
為
他
們
而
更
加
劇
烈
罷
了
【
註

一
】
。

  

在
這
種
種
急
進
的
改
革
行
動
之
上·

又
加
上
一次
攻
擊
圖
像
的
民
眾
運
動
，
這
使
智
者
隊
勵
陳
叻
大
為
不

安
，
其
他
隱
廟
諸
侯
及
帝
國
當
局
對
之
均
提
出
警
告
。雖
說
伯
險
廝
匯
與
隴
願
此
時
所
發
動
的
各
種
改
革
，不
到

三
五
年
之
後
，
大
部
仍
為
鷗
隱
自
己
所
提
倡·

但
在
當
時·

他
卻
認
為
時
機
尚
未
成
熟·

如
操
之
過
激
，
必
致
危

害
整
個
運
動
之
前
途
。喊
隨
隆
帝
政
府
邀
請
陣
聰
同
來
。陰
南
隱
防
因
顧
及
政
治
關
係
，
形
式
上
不
得
不
禁
止
他

同
來
，鷗
隱
卻
於
一五
二
二
年
三
月
六
日
又
同
到
了
喊
險
降·

且
自
此
以
後·

終
其
身
家
居
於
此
。
經
過
八
日
講

道
之
後
，
人
都
感
覺
這
個
運
動
非
他
領
導
不
行
。
他
宣
告
說
，
福
音
旨
在
認
識
罪
惡
，
藉
著
基
督
罪
得
赦
免
，
以

愛
待
鄰
。
這
些
擾
亂
秩
序
的
改
革
都
是
外
表
形
式
問
題
。
應
該
本
顧
及
軟
弱
弟
兄
的
精
神
，
使
這
些
外
表
的
改
革

逐
漸
形
成
。
對
於
匯
聰
所
講
的
道
理·

人
多
佩
服
。
油
渣
廝
隨
勢
力
全
然
消
失
，
祇
有
一走
了
事
。
許
多
新
興
的

改
革
一時
又
停
止
了
，
崇
拜
的
老
規
矩
習
慣
大
部
份
又
恢
復
了
。鷗
臆
於
此
所
表
示
的
是
肯
定
的
保
守
態
度
。
此

時
他
不
但
仍
如
先
前
一樣
反
對
囉
馮
派·
也
反
對
那
些
他
認
為
行
動
過
激
的
改
革
家
。
在
這
改
教
運
動
中
顯
然
開

始
了
黨
派
的
分
裂
。
但
當
時
鷗
隱
所
走
一
著
確
係
得
計·

這
是
亳
無
疑
問
的
。
他
當
時
這
種
行
動·

引
起
許
多
德

國
諸
侯
對
於
他
表
示
好
感·

他
們
以
為
險
隱
這
個
人·

雖
則
被
隊
休
嘶
定
為
罪
犯·

卻
是
一
個
混
亂
時
局
中
維
持

治
安
的
偉
大
力
量·

匯
闌
隱
切
依
焦
對
他
表
示
好
意
，
假
如
險
腮
不
得
他
始
終
的
玉
成
，
一
生
的
事
業
就
是
到
了



這
個
地
步
，
亦
不
難
全
功
盡
廢
。

    

此
時
皇
帝
為
爭
儀
沃
同
政
權·

正
陷
於
與
隱
廟
大
戰
中·

手
忙
足
亂·

無
暇
顧
及
德
國
內
政
，
自
一
五
二
二

年
至
一
五
三
○
年
，
他
未
曾
到
過
隱
國
。
這
樣
一來·

他
於
改
教
運
動
不
可
能
作
有
效
的
制
裁
。
利
歐
十
世
為
教

宗
，
極
盡
豪
奢
富
麗·

到
一
五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與
世
長
辭·

繼
其
位
的
為
渣
陣
田
泄
舊
日
防
關
一位
老
師
，
稱
啞

隨
唆
隧
�

此
人
抱
嚴
格
的
中
世
紀
正
統
思
想·

但
深
深
感
覺
在
道
德
上
與
行
政
上
教
廷
都
有
改
革
之
必
要
。

他
相
信
鷗
隱
所
領
導
的
異
端
運
動·

乃
是
上
帝
對
於
當
時
教
會
所
降
的
刑
罰
。
他
在
位
不
過
二
十
個
月·

其
間
雖

苦
心
孤
詣
的
設
法
消
除
教
會
中
各
種
惡
事
，
但
全
無
效
力
。
響
應
路
德
的
日
漸
增
多
，
不
但
在
薩
克
森·

及
德
國

許
多
城
市
莫
不
聞
風
興
起
。
一
五
二
二
年
十
一
月
國
會
在
女
仁
堡
開
會
，
亞
德
良
派
特
使
前
去
赴
會
，
要
求
該
會

執
行
陝
隊
廝
所
下
通
緝
鷗
廳
之
令·

同
時
也
承
認
教
會
在
行
政
上
很
有
錯
失
。
對
於
教
宗
要
求
‘
國
會
以
無
法
實

施
通
緝
令
為
答
，
且
同
時
提
出
要
求
，
於
一
年
之
內
召
集
議
會
於
德
國
境
內
來
改
革
教
會
弊
政
，
當
此
會
議
尚
未

開
會
之
先
，
各
處
教
會
祇
有
宣
傳
那
『
真
正
的
，
清
潔
的
，
純
全
的
，
聖
潔
的
福
音
』
。
此
次
國
會
將
以
前
所
提

攻
擊
教
宗
弊
政
各
案
舊
事
重
提
。
這
樣
看
來
，
在
這
次
國
會
上
，
路
德
及
其
所
倡
運
動
實
際
上
均
告
勝
利
。
好
像

這
種
改
教
運
動
不
難
得
到
廳
回
舉
國
上
下
的
一致
贊
助
。
【
註
二
】

    

在
這
種
有
利
的
情
形
之
下
，
在
隱
回
許
多
區
域
二
帳
音
亟
地
方
教
會
之
組
成·

有
如
雨
後
春
筍·

但
還
沒
有

編
定
憲
章
與
禮
拜
儀
式
。
此
時
鷗
廳
確
實
相
信·

像
這
樣
由
信
徒
集
合
而
組
成
的
團
體·

應
有
全
權
聘
請
或
辭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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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四
六

他
們
的
牧
師
。
他
也
主
張
，
在
基
督
教
社
會
下·

那
些
居
重
要
職
位
，
負
重
大
責
任
的
政
府
人
員
，
應
以
推
進
福

音
為
主
要
職
務
。
但
過
了
不
久·

這
些
新
式
教
會
多
起
來
了
，
不
得
不
有
一
定
的
組
織
以
維
持
秩
序
紀
律
，
於
是

險
腮
將
對
於
自
由
教
會
所
有
同
情
，
變
為
嚴
格
服
從
國
家
的
主
張
。
因
當
時
新
興
福
音
教
會
，
對
於
公
共
崇
拜
無

所
適
從
，
為
供
應
這
種
需
求
起
見
，
路
德
於
一
五
二
三
年
編
輯
了
一
種
崇
拜
儀
式
，
將
講
道
一
節
列
於
崇
拜
中
心

地
位
；
又
編
輯
了
一
種
彌
撒
儀
式
，
雖
則
仍
用
拉
丁
文
，
但
將
獻
祭
一
層
意
田）刪
除
，
提
倡
平
信
徒
領
杯
，
鼓
勵

參
加
禮
拜
的
人
唱
通
俗
詩
歌
；
還
編
輯
了
一
種
用
德
文
施
洗
的
儀
式

。
為
個
人
所
獻
彌
撒
及
為
死
人
所
獻
彌
撒

均
被
取
消
，
此
項
收
入
減
少
，
教
士
的
給
養
問
題
殊
形
嚴
重
，
路
德
對
於
這
問
題
，
主
張
由
市
政
府
成
立
公
庫
，

分
醞
教
職
人
員
薪
資
。
依
路
德
的
主
張
，
在
公
共
崇
拜
中
，
如
果
將
『
上
帝
的
道
』
保
持
中
心
地
位
，
則
其
他
細

節
均
可
自
由
。
這
樣
一來
，
各
處
地
方
教
會
變
成
了
形
形
色
色
，
各
種
不
同
的
式
樣
。
用
德
文
舉
行
禮
拜
的
趨
勢

發
展
至
為
迅
速
，
到
一
五
二
六
年
，
路
德
發
行
了
一
種
德
文
彌
撒
儀
式
。
路
德
涊
為
認
罪
禮
極
其
重
要
，
可
藉
此

使
幼
弱
信
徒
準
備
來
領
聖
餐
，
但
不
贊
成
勉
強
執
行
。
以
各
處
改
教
運
動
的
發
展
看
來
，
路
德
對
於
公
共
崇
拜
所

取
態
度
是
極
其
保
守
的
，
他
的
原
則
是
：
『
凡
不
違
反
聖
經
的
，
便
是
擁
護
聖
經
的
，
聖
經
也
不
阻
擋
它
』
。
所

以
在
公
共
崇
拜
之
中
，
他
還
保
存
了
很
多
羅
馬
教
會
的
規
矩
習
慣
，
如
：
燃
燭
，
用
十
架
苦
像
，
以
及
各
種
圖

像
。
【
註
三
】

    

以
上
所
敘
的
情
形
，
都
是
很
與
路
德
有
利
的
，
但
到
了
一
五
二
四
與
一
五
二
五
年
間
，
改
教
一
派
同
志
之
中



起
了
內
鬨
，
發
生
分
裂
，
致
使
改
教
運
動
大
受
限
制
，
路
德
因
此
一
變
而
為
改
教
運
動
中
一
個
分
支
的
領
袖
，
不

再
是
全
國
整
個
運
動
的
領
袖
了
，
德
國
亦
因
此
分
裂
。
自
此
以
後
，
路
德
亦
不
得
不
依
賴
各
小
國
諸
侯
之
庇
護
。

首
先
分
裂
的
是
人
本
主
義
一
派

。
惜追派
人
所
推
尊
的
領
袖
際
險
廝
陣
不
贊
成
路
廳
所
講
「
祇
因
信
稱
義
」
的
道

理
，
在
他
的
思
想
之
中
，
教
會
改
革
端
賴
教
育·

又
在
乎
破
除
迷
信
，
事
事
要
同
返
到
基
督
教
真
理
的
「
源
頭
」

那
裹
去
。路
德
的
激
烈
言
論
田）想
，
一
般
民
情
的
鼓
噪
擾
攘
，
愈
久
愈
使
他
感
覺
厭
惡
。
他
已
像
一
般
人
本
主
義

者
一
樣
，
看
見
德
國
各
大
學
中
普
遍
的
興
起
宗
教
爭
辯
，
對
於
學
術
的
探
討
減
少
興
緻
，
學
生
人
數
因
以
減
少
，

實
不
眸
驚
異
。
多
次
有
人
勸
他
發
言
攻
擊
路
德
，
他
若
是
不
願
；
最
後
到
了
一
五
二
四
年
秋
，
他
反
駁
鷗
隱
否

認
意
志
自
由
之
說
。
在
他
論
理
周
密
的
論
自
由
意
志

（dia
trib

e

分l-b
e

ro
 

a
rb

itrio

）
一
文
中

，
他
閱
了
一

些
有
關
經
文
後
，
從
倫
理
來
解
釋
宗
教
，
結
論
是
說
教
會
的
教
義
認
人
有
自
由
來
決
定
歸
向
上
帝
，
人
又
同
時
需

要
恩
典
，
這
比
鷗
隱
的
極
端
預
定
論
好·

一方
面
避
免
了
摩
泥
教
的
思
想·

又
不
陷
入
陋
肚
耕
紛
派
。
一年
之

後
，
鷗
隱
寫
驗
億
療
瀾
濤
（de

 
S

e
rV

。
、
了itri

。
）
以
作
答
覆·

略
隱
根
據
瞇
肚
廝
盼
的
大
綱
逐
條
反
駁·

他
認
為
聖
經
的
見
證
是
明
晰
的

，
統
一
的

，
認
為
人
絕
對
的
依
賴
這
統
治
萬
有

，
全
能
的
上
帝
和
訑
白
白
賜

下
的
恩
典
。鷗
德
自
稱
是
預
定
論
者
，毫
不
猶
豫
的
支
持
近
於
定
命
論
的
教
義
。鷗
隱
與
咿
肚
嘶
陽
田）想
之
分
裂

至
此
已
無
法
彌
縫
。大
半
的
人
本
主
義
者
離
開
了
鷗
聽·

另
起
爐
灶·

祇
賸
下
澤
瀾
噸
幾
個
門
人
，
漸
漸
起
來
組

成
一
種
路
德
派
人
本
主
義
的
青
年
學
派
。
【
註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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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四
八

    

在
當
時
德
國
，
有
人
把
路
德
看
作
不
徹
底
的
改
革
家
，
例
如
路
德
的
老
同
事
白
登
斯
坦
就
是
這
樣
一
個
過
激

派
，
他
因
為
在
威
登
堡
再
無
立
足
的
餘
地·

恩
想
行
為
於
是
益
趨
激
烈
。
後
來
在
俄
爾
拉
門
（
○
出
釦日
俟戶牙
）
很

有
些
人
擁
護
他
的
主
張
，
簡
直
蔑
視
路
德
及
薩
克
森
政
府
。
白
登
斯
坦
否
認
教
育
的
價
值
，
服
裝
生
活
等
事
都
好

像
鄉
下
農
民·

毀
壞
圖
像·

拒
絕
基
督
身
體
臨
在
聖
餐
中
的
道
理
。
較
之
爍
際
隧
更
加
激
烈
的
為
序
馮
憫
隊
瀟

（田
〞om
？
實
合
？
、
）,

（
一
四
八
八
？
�

一
五
二
五
）
他
自
稱
有
直
接
的
啟
示·

將
囉
馮
派
與
鷗
聽
派
看
成

一
樣
，
說
他
們
兩
下
都
依
賴
聖
經
的
字
句
。
閔
次
爾
本
是
羅
馬
教
神
父
，
於
一
五
一
九
�

一
五
二
○
年
在
囈
甩

年
停
留
時
期
受
了
路
德
的
影
響·

他
光
在
慈
味
考
，
後
在
波
希
米
亞
極
力
宣
講
福
一晉
，
希
望
建
立n

新
教
會
」
，

一
五
二
二
年
後
作
替
林
根
（曰hllri

戶
呎
呂
一）的
阿
爾
斯
特
（>llste

分
）
的
牧
師
，
在
解
釋
福
音
及
發
展
改
革
計
劃

L

，
還
比
路
德
為
激
烈
。
他
反
對
路
德
之
依
賴
聖
經
及
「
祇
因
信
稱
義
」
的
道
理
，
而
代
之
以
屬
靈
主
義
，
即
聖

嫵
應
受
宗
教
經
驗
的
試
煉
，
結
果
是
在
上
帝
揀
選
之
下
的
重
生
。閔
既
廂
有
卓
見·

有
先
知
的
能
力·

他
為
阿
湔

听
待
所
發
展
的
崇
拜
儀
式
澈
底
脫
離
羅
馬
教
傳
統
茫
至
於
嬰
兒
施
洗
。
他
相
信
改
教
運
動
應
導
致
於
建
立
選
民
之

教
會
，
有
新
的
公
義
茲）愛
的
社
會
秋
序
。
他
反
對
「陣
瞪
陬
安
逸
的
傢
伙
」
即
險
腮
拒
絕
從
再
發
現
的
福
音
中
衍

出
道
德
或
社
會
生
活
的
新
律
法
。他
贊
成
若
是
需
要
，應
以
流
血
的
革
命
來
推
翻
祭
司
的
不
義
。
無
怪
以
被
他
成
為

農
民
變
亂
的
領
導
人
物
之
一
。
路
德
竭
力
反
對
這
樣
的
人
。
稱
他
們
為
狂
熱
派
；
但
當
時
究
竟
有
這
樣
一
斑
人·

可
見
改
教
勢
力
之
裂
罈
目
益
劇
烈
。



    

但
還
有
一
種
分
裂
較
之
以
上
所
言
二
種
尤
為
劇
烈
�

由
農
民
之
變
而
引
起
的
分
裂
。隱
國
農
民
的
痛
苦
時

在
有
增
無
已
，
情
形
極
其
擾
亂
不
安·

這
種
情
形
尤
以
廳
回
西
南
部
為
甚·

因
該
地
與
除
陸
為
鄰·

而
臨
仕
農
民

的
生
活
情
形
較
優·

兩
下
比
較
起
來
以
致
隱
回
農
民
更
加
感
覺
不
滿
。隱
回
農
民
之
變·

並
不
是
直
接
由
於
鷗
隱

派
主
義
所
引
起
。
這
種
變
亂
情
形
最
為
兇
猛
的
地
方
，
反
是
改
教
運
動
勢
力
最
小
的
地
方
。
所
以
不
能
說
改
教
運

動
是
激
起
農
民
變
亂
的
主
要
原
因
，
但
宗
教
情
緒
之
激
動·

對
於
民
眾
作
過
激
的
演
講
，
這
些
都
是
有
關
係
。
這

種
叛
亂
原
起
於
德
國
西
南
邊
境
，
時
在
一
五
二
四
年
五
六
月
間
，
到
了
翌
年
春
天
，
情
形
就
鬧
到
極
其
可
怕
的
地

步
了
。
一
五
二
五
年
三
月
，
農
民
提
出
要
求
十
二
條
，
【
註
五
】
其
內
容
大
致
如
下
：
每
一牧
區
有
權
選
任
或
徹

消
其
牧
師
，
一
牧
區
中
所
收
大
什
一
捐
（
穀
類
）
作
為
牧
師
薪
俸
及
地
方
開
銷
，
小
什
一
捐
即
行
取
消
，
消
除
農

奴
制
，
獵
場
加
以
限
制
，
准
許
窮
人
入
林
取
用
柴
木
，
強
制
勞
工
服
務
須
有
規
定
，
須
付
相
當
工
價
，
房
租
須
公

平
規
定
，
不
得
再
定
新
的
法
律
，
公
共
場
地
須
歸
還
原
主
，
且
當
取
消
承
繼
產
業
費
。

    

有
的
農
民
舉
動
較
之
以
上
所
言
更
為
激
烈
，
例
如
以
憫
阮
瀟
為
領
袖
的
一些
農
民
就
是
過
激
黨
人
。鷗
隱

對
此
起
初
原
有
調
解
之
意

，
他
以
為
農
民
與
地
主
雙
方
都
有
錯
處
；
但
因
農
民
舉
動
越
來
越
無
忌
憚
，
將
演
變

為
無
政
府
狀
態·

以
致
引
起
他
的
惡
感
，寫
成
一篇
措
詞
粗
魯
激
烈
的
論
文
，題
為
：
滌
淡
淆
助
酌
濃
湣
權

(

＞
他i

鼻

發

變
守
濺
付
甘ds

 
a

n
d

曰hi

魚
結
凶
斤
乞e

鰍
發

才
。
且
岔
）
，
要
求
各
國
諸
侯
大
張
誅
討
。
一

五
二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於
噸
濰
庫
（才i

乙
附
近
一役·
隱
國
皇
軍
大
敗
法
主
哪
嘀
隨
嘶
一世·

這
樣
一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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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五Q

聰
國
諸
侯
很
有
力
量
來
對
付
這
次
變
亂
。
結
果
是
這
次
農
民
叛
變·

在
傷
心
慘
目
的
流
血
中
被
壓
制
下
去
了
。

    

由
於
農
民
之
變
而
引
起
的
分
裂
磚
對
於
改
教
運
動
之
前
途
損
害
最
大
。鷗
德
以
為
他
所
講
的
福
音
，
與
那
些

暴
動
的
農
民
所
提
出
的
社
會
的
和
經
濟
的
要
求
條
件
無
關
。
他
認
為
一
切
革
命
都
是
背
逆
上
帝
的
。
但
這
種
態
度

所
付
的
代
價
很
大
。隱
回
南
部
一
帶
地
方
的
民
眾·

對
於
鷗
隱
所
倡
導
的
運
動·

失
去
了
同
情
，
鷗
隱
自
己
對
於

民
眾
的
信
任
亦
日
漸
減
少
，
同
時
他
又
以
為
改
革
教
會
的
工
作
端
賴
各
國
諸
侯
之
力
從
中
維
護
，
這
種
心
理
反
而

大
大
增
強
。
而
且
反
對
鷗
隱
的
人·

指
出
這
些
變
亂
為
反
對
古
代
教
會
之
自
然
結
果
。

    

此
時
那
位
以
改
革
教
會
自
命

，
而
田
）想
仍
屬
中
古
時
代
的
教
宗
亞
得
良
〈

/

＼
世
才
死
了
，
朱
利
俄
得
麥
第
奇

(
9

三
馴
分
〝
訐
任
么
）
於
一
五
二
三
年
十
一
月
繼
位
，
稱
革
利
免
七
世
（
一
五
二
三
�

一
五
三
四
）
�

此

人
品
德
不
壞
，
但
對
宗
教
缺
少
了
解
，
在
行
政
上
簡
直
是
一
位
義
大
利
屬
世
的
王
公
。
一
五
二
四
年
春
，
國
會
在

險
他
塵
開
會·

庫
同
院
派
了
足
智
多
謀
的
紅
衣
主
教
隊
帕
臍
（
鬥ore

禺
。co

m
P

e
g

g

馴
）
（
一
四
七
四
�

一

五
三
九
）
代
表
赴
會
。
隊
陋
浙
所
施
於
國
會
的
影
響
力
很
小·

國
會
允
在
『
可
能
範
圍
以
內
』
執
行
沃
木
斯
所

下
拿
辦
鷗
隱
之
令
，
又
請
求
皇
帝
於
翌
年
秋
召
集
一
次
『
全
聽
總
議
會
』
於
廝
脾
洱
（s

罵
汙
、
）
地
方
。
當
時
皇

帝
不
在
會
，
這
種
請
求
後
來
終
歸
無
效
。
坎
伯
料
實
在
成
功
之
處
，
乃
在
國
會
以
外
之
活
動
，
因
為
他
從
中
努
力

斡
旋·

於
一
五
二
四
年
七
月
七
日·

在
隱
鼴
嘶
隆
（
審
鳴
攙
審
勰
）
組
成
一大
儸
馮
教
同
盟·

加
入
這
同
盟
有
皇

帝
的
兄
弟
唆
陋
浦
（洛
亂
。古d

）
、
阻
濰
同
陣
（
望
、數
二
）
諸
侯
爵·

以
及
廳
回
南
部
好
些
主
教
。
這
同
盟
將



教
會
全
部
收
入
五
份
一
劃
歸
各
國
平
信
徒
諸
侯
所
有

，
編
定
規
條
以
求
整
頓
教
職
人
選

，
減
輕
了
教
士
所
收
之

費
，
減
少
了
假
期
，
祇
限
於
一
定
數
目
之
紀
念
聖
徒
日
，
吩
咐
講
道
人
遵
照
古
代
教
父
教
訓
，
不
要
取
法
經
院
哲

學
家
的
田）想
。
［
註
六
】
這
實
在
是
一
種
反
改
教
運
動
之
始
，
但
它
的
結
果
不
過
是
增
加
廳
回
黨
派
之
分
裂·

使

分
彊
而
治
的
諸
侯
間
的
裂
痕
益
見
加
深
。
全
國
分
裂
的
局
勢
已
至
無
法
挽
同
的
地
步
。

    
當
羅
馬
派
在
德
國
南
部
勢
力
增
強
之
日
，鷗
廳
一派
也
增
加
了
生
力
軍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位
人
物·

要
算

一
五
二
四
年
中
加
入
改
教
運
動
的·

有
雄
才
卓
見
的
嘿
隱
方
伯
陰
防
（
一
五
一
八
�

一
五
六
七
）·

此
人
在
鷗

德
一派
諸
侯
中
算
為
最
有
才
幹
的
政
治
家
。
同
時
還
有
際
噸
武
士
團
（曰e

。to

卹i

。
沐
獸
贊
。
）
的
統
額
隱
陸
的

協
臨
陷
隱
，隨
關
隨
隆
韹
騰

·

隱
曉
肢
隆
（膩ec

州le

卹de

邑
皰
隄
則
（口e

。q

）
與
隆
嘶
啡
鵑
的
啞
闡
陋
冷·

都
是
決
心
擁
護
福
音
運
動
的
人
。
到
了
一五
二
四
年·

重
要
城
市
如
：
汰
鵑
陸
，隊
限
隆
，防
賂
廝
隆
，噢
廝

陸
，隊
嘶
嚇
鼴
（勿55

1
1。鳴

。
）·
嗚
同
廖
（日
日
）·

及
其
他
次
要
的
城
市
都
加
入
了
這
種
運
動
。

    

保
護
路
德
而
又
小
心
自
加
防
備
的
智
者
阱
勵
廳
叻
，
正
為
農
民
之
變
鬧
得
天
昏
地
黑
的
時
候
死
了
（
一
五
二

五
年
五
月
五
日
）·

由
他
的
兄
弟
『
堅
定
者
』
喲
瀚
（J

。h

。
參
。
卯ea

床ast)

（
一
五
二
五
�

一
五
三
二
）
繼

位
。
這
種
人
事
的
更
迭
卻
與
鷗
聽
有
利
，
因
這
位
新
任
選
舉
侯
是
一
位
公
開
擁
護
鷗
廳
運
動
的
人
。
一
五
二
五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路
德
與
波
臘
（K

a
th

e
rin

e
 

vo

。B
o

ra
)

（
一
四
九
九
�

一
五
五
二
）
結
婚
了

，
由
於
這
種
結

合
，
後
來
在
這
位
改
革
家
的
生
活
中
，
不
知
引
起
了
多
少
動
心
悅
耳
的
韻
事
。
這
個
婚
姻
有
些
事
出
倉
卒
，
甚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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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五
二

人
多
以
為
路
德
之
背
叛
羅
馬
多
少
是
為
了
想
結
婚·

其
寶
這
是
顯
屬
無
稽
之
談
。
這
個
推
翻
教
士
獨
身
的
偉
舉
，

雖
說
終
於
有
利
於
改
教
運
動
，
但
就
當
時
言
之
，
不
啻
又
增
一
層
分
裂
的
因
由
，
因
為
伊
拉
斯
母
拿
了
這
男
女
修

道
士
結
為
夫
婦
的
把
柄
，
作
成
極
力
譏
嘲
改
教
運
動
的
口
實
，
他
說
那
運
動
起
初
有
些
像
一
幕
悲
劇
，
誰
知
梭
來

竟
至
演
成

一
幕
喜
劇
，
以
一
場
喜
事
而
終
局
。
【
註
七
】

    
將
農
民
之
變
鎮
壓
平
息
之
後
，
德
國
真
正
的
統
治
勢
力
歸
入
了
各
國
諸
侯
及
各
大
城
市
之
手
，
各
以
贊
成
或

反
對
改
教
運
動
態
度
之
不
同
，
在
政
治
上
分
為
兩
大
同
盟
。
擁
護
公
教
一
方
面
的
同
盟

，
推
薩
克
森
公
爵
佐
治

（
夕
才
？
。黃e

 
o

f
 

sa
X

。攤
）
為
首
，
聯
合
其
他
公
教
派
的
諸
侯
，
於
一
五
二
五
年
七
月
在
得
騷
（，
邊

）

召
集
議
會
；
嘿
際
的
嘛
叻
及
隴
院
隱
新
任
選
舉
侯
喲
國
為
對
付
敵
派
起
見
也
在
毗
磨
同
（T

。黃
。
）
組
成
一大
略

隱
派
同
盟
。
於
前
二
月
間
皇
軍
在
啪
濰
隘
大
敗
法
軍·

陝
王
陽
關
盾
廝
一
世
且
身
為
俘
虜
。
這
次
戰
爭
對
皇
帝
極

為
有
莉
，
其
戰
果
似
乎
就
是
一
五
二
六
年
一
月
間
在
馬
得
里
（
膩a

今
亂
）
所
訂
條
約

，
根
據
這
條
約
佛
蘭
西
斯

恢
復
了
自
由
。
兩
國
君
主
約
定
聯
合
努
力
，
消
滅
異
端
。
［
註
八
】
這
樣
一
來
，
路
德
一派
之
前
途
甚
為
黯
淡
。

但
事
有
出
人
意
外
者·

拯
救
鷗
聽
派
運
動
脫
出
這
種
危
險
的·

卻
是
教
宗
。陣
同
晚
七
世
不
像
教
會
領
袖·

而
像

購
庫
鬧
王
公
，
心
在
政
治
，
不
大
關
心
教
會
的
事
，
聽
說
皇
帝
勢
力
在
義
大
利
境
內
大
為
增
強
，
吃
驚
不
小
。
他

於
是
組
成
一
個
陸
叭同
同
盟
與
皇
帝
對
抗
，
一
五
二
六
年
五
月
琺
國
國
王
陳
瀾
師
嘶
一
世
也
加
入
了
這
同
盟
，
將

臨
隱
陳
條
約
廢
棄
了·

這
反
對
皇
帝
的
限
陘
院

（co
g

。矜
）
同
盟
中
所
包
括
的
有
：
琺
盾
晒·

教
宗·

陰
囉
匯



斯
及
威
尼
斯
。
帕
維
亞
的
成
果
好
像
盡
付
流
水

非
再
來
一
次
戰
爭
不
能
解
決
問
題
。
為
應
付
這
種
局
勢
，
皇
帝

一
時
手
忙
足
亂·

那
有
功
夫
來
干
預
廳
圓
國
內
的
宗
教
抖
紛
。
【
註
九
】

    

所
以
到
了
一
五
二
六
年
夏
，
新
國
會
在
斯
拜
耳
開
會
之
際
，
雖
皇
帝
下
令
不
准
更
動
宗
教
局
面
，
並
且
嚴
令

執
行
以
休
廝
會
上
所
頒
上
諭·

但
鷗
隱
一派
的
人
仍
然
能
說·

現
在
的
情
形
與
皇
帝
在
陋
甌
除
頒
佈
命
令
的
時
候

的
情
形
大
大
不
同
了
。匡
厲
頃
人
恐
怖
的
進
攻·

造
成
一
五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陶
際
同
在
漠
貽
（風
。ha

cz)

一
役
的
慘
敗
，
這
事
促
進
了
全
國
軍
力
的
團
結
。
所
以
這
次
國
會
決
議
：
在
『
全
國
總
議
會
』
尚
未
舉
行
之
前
，

帝
國
內
所
有
分
疆
而
治
的
諸
侯
，
『
應
照
他
所
想
望
的
，
照
他
所
看
為
將
來
在
上
帝
及
皇
帝
面
前
所
當
交
代
的
，

行
事
為
人
，
治
理
國
是
。
』
【
註
一
○
】

    

這
種
決
議
案
原
是
一
時
權
宜
計
；
但
路
德
派
的
各
國
諸
侯
及
各
大
城
市
立
即
以
此
為
合
法
規
定
，
均
以
一
己

的
見
解
為
各
地
教
會
制
定
憲
章
。
根
據
這
條
規
定
，
路
德
派
教
會
很
迅
速
的
分
區
組
織
成
立
。
即
在
一
五
二
六
年

國
會
未
開
之
前
，
一一厄
種
分
區
組
織
教
會
的
計
劃
亦
在
進
行
中
。
在
帝
國
疆
界
之
外
，
有
東
普
魯
士
條
頓
武
士
團
的

統
領
痙
匱
陲
的
啞
南
貽
漪
（
一
五
一
一�

一
五
六
八
）
於
一
五
二
五
年
將
他
的
衙
門
移
到
他
在
陂
圃
境
內
所

承
繼
的
一
個
侯
國
之
內
，
他
在
轄
區
內
熱
心
推
進
路
德
派
的
主
張
。
【
註
一
一
】
選
舉
者
約
翰
在
所
轄
的
薩
克
森

境
內
，
擬
定
計
劃
，
將
教
會
事
務
劃
歸
政
府
節
制
，
且
於
一
五
二
六
年
國
會
尚
未
開
會
之
前
，
路
德
即
已
發
行
他

所
編
輯
的
德
文
彌
撒
與
崇
拜
儀
式
。
【
註
一
二
】
此
次
國
會
決
議
令
下
，
這
些
趨
勢
益
見
增
強
。
在
黑
森
，
方
伯

e

、jkf

二

霄kjlC
jkjk

’
j

甩J

‧
、

＇、

f

、

C

＇
〞1

症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五
五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五
四

腓
力
大
概
是
由
於
路
德
一
位
學
生
蘭
伯
爾
特
（間發
拷
瞭
州am

b
e

rt)

（
一
四
八
七
�

一
五
三
○
）
的
慫
恿
，
於

一
五
二
－

J-/

＼
年
十
月
間
召
集
議
會
於
晌
區
陸
（田om
d?

g

）·

為
教
會
編
定
憲
章
。
按
照
這
種
憲
章
，
每
一
地
方
教

會
由
其
中
忠
實
的
領
餐
教
友
組
成
，
有
權
選
任
牧
師
，
執
行
懲
治
。
在
黑
森
全
境
以
內
，
每
一
地
方
教
會
得
派
其

牧
師
及
平
信
徒
代
表
一
人
組
成
年
議
會
，
方
伯
及
高
級
貴
族
均
為
年
議
會
議
員
。
【
註
一
三
】
這
種
教
會
組
織
法

實
與
鷗
隱
早
年
的
見
解
大
致
胳
合
。
但
後
來
鷗
隱
的
見
解
改
變
了
。
他
對
於
平
民
失
落T

信
任
心·

方
伯
依
照
略

聽
主
張
將
〔）追計
劃
拒
絕
不
用·

採
取
了
匯
陳
際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所
進
行
的
計
劃
。

    

薩
克
森
的
教
會
組
織
法
後
來
大
體
上
成
了
各
國
領
地
教
會
的
標
準
。
按
照
這
種
組
織
法
，
由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派
遣
教
會
「
視
察
員
」
，
根
據
墨
蘭
頓
於
一
五
二
七
年
所
編
的
信
條
，
到
各
地
教
會
考
問
牧
師
教
理·

審
察
他

們
的
行
為
。
這
些
信
條
到
了
一
五
二
八
年
又
補
充
擴
大
了
。
［
註
一
四
】
將
原
有
的
主
教
管
轄
區
域
徹
消
了
，
全

境
分
為
若
干
區
，
每
區
設
啊
督
察
必
一
人
，
其
靈
性
雖
在
區
牧
以
上
，
在
行
政
上
卻
不
能
干
預
區
牧
，
這
位
督
察

須
對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負
責
。
資
格
不
合
或
一頂
強
不
服
約
束
的
教
士
均
被
逐
去
境
外
，
崇
拜
已
規
定
有
同
樣
的
儀

式
，
修
道
院
的
產
業
，
聖
壇
基
金
，
及
其
他
類
似
的
基
金
均
被
收
沒
，
一
部
分
用
為
建
造
牧
區
教
堂
或
學
校
，
但

大
部
分
充
實
有
選
舉
權
之
侯
國
國
庫
。
換
言
之·

一
種
鷗
廳
派
（
即
鷗
廳
宗

·

在
沖
同
此
宗
教
會
多
數
稱
信
義

宗
，
教
會
則
稱
信
義
會
，
亦
有
少
數
仍
稱
路
德
會
者
�

譯
者
）
國
家
教
會
建
立
起
來
了
。
這
種
會
區
域
之
廣
大

與
有
選
舉
權
之
侯
國
各
區
相
同
，
即
以
一
切
受
洗
教
友
為
會
員
，
代
替
舊
日
主
教
所
管
轄
的
教
會
。
屬
一嶼
晉
一
派



約
隱
回
其
他
各
領
區
教
會·

亦
有
相
同
的
組
織
。
當
時
民
眾
宗
教
教
育
由
於
十
年
來
的
混
亂·

以
致
情
形
異
常
惡

劣

，
為
挽
救
這
種
局
面
起
見

，
路
德
乃
於
一
五
二
九
年
編
訂
大
小
兩
種
問
答
書

，
其
中
小
本
稱
基
督
徒
要
學

（留
。沐C

a
te

ch
ism

)

，
是
改
教
運
動
所
遺
留
下
來
的
一
種
最
名
貴
的
紀
念
品
。
【
註
一
五
】

    
這
種
領
地
教
會
組
織
的
發
展·

都
是
由
於
政
治
情
形
之
許
可
。
皇
帝
正
在
戎
馬
倥
惚
之
中
，
以
控
制
廉
汰
同

為
戰
爭
目
標
。
他
的
兄
弟
斐
迪
南
於
一
五
二
七
年
十
一月
三
日
作
了
匈
牙
利
國
王
，
以
後
即
與
土
耳
其
人
發
生
衝

突
。
要
想
對
德
國
內
政
作
有
效
的
制
裁
是
不
可
能
的
。
但
幸
運
終
於
臨
到
了
皇
帝
身
上

。

一
五
二
七
年
五
月
六

日
，
一
個
攙
雜
有
許
多
德
國
路
德
派
軍
士
在
內
的
皇
軍
克
服
了
羅
馬

，
將
教
宗
革
利
免
七
世
囚
在
聖
使

（
留
。

斗
焜
】。
）
城
堡
中·
全
城
遭
呈
軍
蹂
躪
。
一
五
二
八
年
上
半
年·

雖
情
形
似
乎
利
於
隱
國·

到
了
年
底
皇
軍
卻

大
佔
上
風
。
教
宗
不
得
不
於
一
五
二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與
皇
帝
訂
立
和
約
於
巴
塞
羅
納
（Ba

rC
e

l

。。a)

，
【
註

1
--l-/\

］
砝
回
亦
於
同
年
八
月
五
日
被
迫
停
戰·

締
訂
陸
沛
凜
如
約
（,e

。
。
氣ca

m
d

ra
i

）
。自
一
五
二1

年
開
始

之
大
戰
至
此
結
束·

匱
隨
五
世
才
得
有
餘
力
來
設
法
平
自）鷗
隱
之
叛
變
。鷗
隱
一派
諸
領
袖
於
是
遭
受
不
利
。嘿

除
方
伯
隊
叻
及
隨
院
隱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鬧
瀚·

受
了
一位
隨
曉
際
公
國
官
吏
吧
院
（
寫
。
合
。P

a
C

k

）的
欺

蝙
，
才
知
道
公
教
派
的
人
居
心
叵
測
，
蓄
意
攻
擊
他
們
。
在
這
種
蝙
局
發
現
後
，
腓
力
決
意
先
發
制
人
，
於
一
五

二
八
年
調
動
軍
旅
，
試
圖
一
逞
。
這
次
事
變
，
使
兩
大
教
會
黨
派
的
關
係
益
見
惡
化
。

    

在
這
情
形
下
，
所
以
在
一
五
二
九
年
二
月
間
國
會
在
斯
拜
耳
開
會
時
，
那
多
數
黨
的
公
教
派
，
不
免
對
路
德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五
五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五
六

派
之
革
新
家
表
示
堅
強
的
反
對
。
經
多
數
通
過
後
，
國
會
下
令
：
嗣
後
教
會
形
勢
不
得
再
有
改
動
，
即
路
德
派
教

會
所
在
之
處
，
囉
馮
教
派
的
崇
拜
儀
式
仍
得
舉
行
，
且
一
切
囉
馮
教
機
關
團
體
從
前
所
享
的
權
利·

所
有
的
產
業

和
收
入
均
須
全
部
恢
復
。
這
種
辦
法
簡
直
等
於
消
滅
鷗
廳
派
的
領
地
教
會
。
鷗
廳
一
派
出
席
國
會
的
政
權
代
表
既

係
少
數
，
無
法
打
消
這
種
法
律
，
祇
能
在
一
五
二
九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向
國
會
提
出
正
式
的
抗
議
（勿ro

te
sta

tio)
他
們
所
代
表
的
一派
教
會
，
後
來
因
著
這
次
抗
議
而
稱
為
抗
議
派
（目ro

te
sta

。t

）
或
『
抗
議
宗
』
教
會

，
故
這

番
舉
動
在
歷
史
上
佔
重
要
地
位
。
擁
護
這
個
抗
議
的
有
：
隱
曉
際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喲
瀚·

降
麻
的
肚
叻·

陣
吶

隆
的
庸
匯
嘶
時
（牙
斗
）
，晞
庫
隴
偉
廝
吧
嚇
約
隨
胎
（。
。
囉

。f

中ra

。de
n

b

么勰
■＞ns

才、k

）·

安
哈
持

的
幟
陝
滴
（w

。以化
括
。f

＞。口巴t

）·

及
以
下
諸
城
市
：阮
賂
嘶
隆·

鳴
漸
廖·

陣
繡
陽
一·

汝
限
隆·

淋
隨

（。
巳
且
）
，情
脯
油
（甲
邑魚
呂
）·

陝
朋
限
（膩em

。i

。g

合
）
，
關
鵑
淋
悶
（z

。r

已i

。呢
。
）·

降
瀟
佈

曬
（江eil

汙
。且
）·

陬
廝
尼
（工sny

）·

陸
恤
掄
（";

1
1

合
）
，險
囌
廢
應
（鼾utli

纏
。
）·

匯
麻
壓

(w
e

i

砍e

。bu
rg

）
與
隘
滋
隱
（丰i
。參
么
。
）
。
【
註
一
七
】

    

當
時
抗
議
派
的
前
途
黯
淡
，
非
有
一
種
自
衛
的
團
結
不
足
以
圖
存·

嘿
隱
的
厭
防
即
以
達
到
這
個
目
標
為
已

任
。
在
此
危
機
中
，
改
教
運
動
內
部
仍
受
分
裂
的
威
脅·

隨
曉
際
與
鷗
任
的
改
革
家
分
成
兩
派·

而
重
洗
派
的
勢

力
又
在
迅
速
的
推
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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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i

：
基
德
第
九
四
�

一
○
四
頁
。

【
註
二
】
：
同
上
第
一0

五
�

一
二
一
頁
。

t

註
三
】
：
同
上
第
一
二
一
�

一
三
三
頁o

r
註
四
］
：
同
上
第
一
七
一
�

一
七
四
頁
。

t
註
五
】
：
同
上
第
一
七
四
�

一
七
九
頁
。

［
註
六
】
：
同
上
第
一
三
三
�

一
五
一
頁
。

【
註
七1
：
同
上
第
一
七
九
�

一
八
○
頁
。

L

註
八
】
：
同
上
第

一
八
○
頁
。

鬥
註
九
】
：
同
上
第
一
八
二
頁
。

鬥
註
一
○
】
：
同
上
第
一
八
三
�

一
八
五
頁
。

【
註
一
一
】
：
同
上
第
一
八
五·

一
九
三
頁
。

L

註
一
二
】
：
同
上
第
一
九
＝
一�

一
一○
二
頁
。

鬥
註
一
三
］
：
同
上
第
二
二
二
�

二
三
○
頁
。
L

註
一
四
】
：
同
上
第
二
○
二
�

二0

五
頁
。

L

註
一
五
】
：
睡
羶
濬
嚕
滌
（
基
督
教
歷
佔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廿
五
卷
）第
四
四
�

五
六
頁·

鬥
註
一
六1

：
基
德
，
第
二
四
六
頁
。

t

註
一
七
】
：
同
上
第
二
三
九J

二
四
五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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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五
八

            

第
三
段

瑞
士
的
改
教
運
動

    

瑞
上
雖
說
在
名
義
上
屬
乎
帝
國
，
但
久
已
自
成
一
獨
立
國
。
境
內
十
三
行
政
區
雖
有
一
種
聯
邦
組
識
，
但
團

桔
不
固
，
每
一行
政
區
簡
直
等
於
一
個
自
治
的
民
主
小
國·

所
以
瑞
士
在
歐
洲
要
算
是
最
自
由
的
一
塊
土
地
。
踹

士
男
子
都
是
聞
名
的
戰
士
，
各
國
爭
相
招
募
他
們
為
傭
兵
，
尤
為
法
國
歷
代
國
王
及
歷
任
教
宗
听
招
募
。
國
中
一

般
教
育
程
度
低
下·

人
本
主
義
卻
已
流
行
於
各
大
城
市
。
到
了
十
六
世
紀
初
葉·

人
本
主
義
已
在
陰
隴
一口。冷
江

立
下
了
穩
固
的
根
基
。
人
本
讓
義
之
興
起
，
各
地
政
府
之
分
治
，
對
於
教
會
施
壓
力
之
厭
惡
，
對
於
修
道
院
苛
稅

之
拒
絕·

尤
以
拒
絕
那
些
佔
領
土
地
最
多
的
修
道
院
為
甚·

這
些
都
是
激
成
颺
陸改
教
運
動
的
原
因
。

    

在
操
德
語
的
瑞
上
人
民
中·

居
改
革
教
會
領
導
地
位
的
為
茲〕運
理
（于l

斗eich
 

zw
i

卹他C

。隱
陣
鯉
於
一

四
八
四
年
一月
一
日
生
於
成
得
浩
斯
（
細ild

h

啟s

）·

他
的
父
親
就
是
那
村
的
村
長·

家
境
小
康
。
他
有
一
個
叔

父·

為
濰
陸
（翅e

＂
。
）
座
堂
的
首
席
牧
師·

首
先
送
他
上
學·

以
後
繼
續
在
際
隴

，又
在
喲
戶一Be

日
一
升

學·

一四
九
八
至
一五00

年
在
啪
隱
受
教
於
人
本
主
義
學
者
厲
庫
沐淋
（田
汪卹rich

 
w

o:lfli

戶
）下
。隱
隨
廄

在
維
也
納
大
學
也
讀
過
兩
年·

該
處
有
克
勒
特
者
在
古
典
文
學
上
大
享
盛
名
。
自
一
五
○
二
至
一
五
○
六
年
，
他

又
在
巴
塞
一南
大
學
繼
續
學
業
。
於
一
五0

四
年
受
文
學
士
學
位
，
兩
年
後
又
受
碩
士
學
位
。
在
偉
廣
求
學
時
，

對
於
人
本
主
義
學
者
威
吞
巴
赫
（田ho

m
a

sw

驕e
n

了？ch

一
四
七
二
�

一
五
二
六
）
所
講
特
有
心
得
，
多
年
以



後
他
猶
五
衷
銘
感
的
追
憶
他
所
教
導
的
：
聖
經
為
唯

一
權
威
，
基
督
的
死
是
赦
罪
的
唯
一
代
價
，
及
續
罪
票
全
無

價
值
一
類
的
道
理
。
在
這
些
人
教
導
之
下
。
燕
運
理
自
然
而
然
也
成
為
一
位
人
本
中
義
學
者·

竭
力
追
求
基
督
教

真
理
的
來
源
，
對
於
一
般
人
本
主
義
者
所
認
為
是
迷
信
的
事
抱
批
評
能）度
。
他
沒
有
如
路
德
所
經
歷
的
罪
與
赦
罪

的
靈
性
經
驗
，
他
的
宗
教
態
度
比
那
位
薩
克
森
改
革
家
（
指
路
德
�

譯
者
）
來
得
多
具
理
性
成
份
，
且
更
為
激

烈

0

    

偉
陣
颼
第
二
次
畢
業
以
後·

即
受
職
為
庫
園
圃
嘶
（。la

。
。
）
區
牧·

這
顯
然
是
由
於
他
叔
父
的
舉
荐
。
當

任
區
牧
職
時
，嚥
腫
隨
著
手
研
究
晞
肚
文·

講
道
很
具
聲
望
，
對
於
鷗
匡
人
受
別
國
君
主
之
僱
為
傭
兵
一事
倡
言

反
對
，
惟
受
僱
於
教
宗
則
不
反
對·

且
於
一
五
一
三
年
由
教
宗
獲
得
一分
恩
俸·

因
教
宗
想
耍
繼
續
取
得
瑞
上
人

從
軍
入
伍
。
他
也
曾
幾
次
作
隨
軍
牧
師
，
隨
他
牧
區
內
的
青
年
軍
士
出
征
義
大
利
。
他
與
伊
拉
斯
母
及
其
他
人
本

主
義
學
者
有
過
書
信
來
往
。
對
於
世
界
，
對
於
人
情
世
故
，
在
這
時
期
中
，
他
的
知
識
增
長
不
少
。
【
註
一
】

  

隱
陣
鯉
激
於
愛
國
熱
忱·
深
感
國
人
當
傭
兵
的
一件
事
違
反
道
德
，但
因
琺
圓
人
招
募
臨
仕
兵
急
切
，不
時

在
他
牧
區
內
引
起
擾
亂
，
他
不
經
辭
職
，
於
一
五
一六
年
將
他
的
工
作
活
動
遷
移
到
愛
因
西
得
侖
（口
變ie

d
e

ld
)

此
處
有
供
香
客
朝
拜
的
神
座
，
尚
算
有
名
。
遷
移
工
作
地
址
後
，
他
的
講
道
及
學
術
聲
譽
益
震
。
雖
說
慈
運
理
總

不
願
歸
功
於
鷗
陴·

但
這
次
在
噯
國
凶
鵑
淪
之
旅
居·

他
後
來
也
自
認
為
一
生
接
納
一咀
晉
思
想
立
場
之
起
點
。
據

現
在
所
能
考
究
的
，
他
之
所
謂
福
音
思
想
，
在
當
時
很
少
超
出
前
進
的
人
本
主
義
思
想
之
外
，
而
且
在
當
時
即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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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六0

他
一
己
的
生
活
而
論
，
也
還
免
不
了
有
破
壞
獨
身
誓
約
之
非
難
。

    

憶
隧
隨
因
為
反
對
國
人
出
國
當
兵·

又
因
在
講
道
與
研
究
學
術
方
面
之
聲
名
，
於
是
嘔
同
嚇
（z

此rich

）
城

的
陳
嘶
峙
（
實in

ste
r

）
牧
師
會
選
舉
他
為
民
眾
教
士·

他
接
任
這
種
職
務
是
在
一
五
一
九
年
。
接
任
之
後·

他

立
即
開
始
依
次
講
解
爍
體
各
書·

從
馮
汰
痙
田起
首
。他
這
才
與
鷗
隱
的
著
作
發
生
因
綠
。
他
因
染
有
當
時
流
行

的
瘟
疫
，
幾
淪
於
性
命
不
保
。
他
忠
心
宣
講
反
對
傭
兵
制
，
致
使
區
利
赫
政
府
卒
於
一
五
二
一
年
下
令
禁
止
。

【
註
二
】
一
五
二
○
年
，
他
有
一
個
很
可
愛
的
兄
弟
去
世
了
，
心
神
憂
傷
，
加
深
了
他
的
靈
性
經
驗
不
少
，
同

年
，
他
將
教
宗
的
恩
俸
辭
掉
了
。

    

雖
說
茲
）運
理
早
已
朝
著
改
革
教
會
的
方
向
走

，
可
是
他
聚
精
會
神
於
這
種
工
作

，
要
算
於
一
五
二
二
年
開

始
。
他
之
所
以
認
真
從
事
於
這
種
工
作
，
其
起
源
不
像
路
德
那
樣
經
過
一
種
深
刻
的
宗
教
經
驗
，
乃
是
因
為
確
實

認
明·

祇
有
浬
經
乃
基
督
徒
所
當
遵
循
。這
是
很
可
注
意
的
一點
。
當
地
居
民
中
有
的
引
用
隱
陣
隧
之
言·

謂
照

浮
經
乃
惟
一權
威
來
講·

大
齋
期
禁
食
儘
可
不
必
遵
守
。
隊
隨
陣
又
從
而
著
書
立
說
來
為
這
種
主
張
申
辯
。
當
時

嘔
困
嚇
屬
陣
儲
陌
教
區
，
於
是
該
區
主
教
委
派
專
員
，
以
圖
鎮
壓
這
種
革
新
運
動
。
但
照
該
行
政
區
政
府
判

決·

漸
喲
並
無
命
人
禁
食
的
明
文·

遵
守
禁
食
日
期·

不
過
是
維
持
秩
序
。
這
個
判
決
雖
有
妥
協
意
味·

但

其
重
要
之
點
在
乎
行
政
區
政
府
拒
絕
接
受
主
教
裁
判
，
而
將
區
利
赫
教
會
之
管
理
櫂
放
在
自
己
手
裹
。
同
年
八
月

閒

，
區
利
赫
市
長
發
出
通
告
，
規
定
祇
准
宣
講
「
純
潔
的
」
上
帝
之
道

，
於
是
正
式
打
開
了
改
革
教
會
之
路
。



【
註
三
】

    

慈
運
理
相
信
基
督
徒
社
團
乃
最
後
權
威
，
而
這
種
權
威
，
又
要
經
過
正
當
的
政
府
機
關
，
按
照
聖
經
行
使
出

來
。
祇
有
際
一所
命
令
的
，
祇
有
能
在
壓
地
各
卷
中
找
出
清
晰
權
威
之
根
據
的·

才
是
應
該
遵
守
的·

可
以
實
行

的
。
所
以
慈
運
理
對
於
舊
日
崇
拜
中
所
用
的
儀
式
禮
節
。
較
之
路
德
的
態
度
要
激
烈
得
多
。
實
在
說
起
來
，
當
時

在
區
利
赫
情
形
是
這
樣
：
慈
運
理
以
講
解
聖
經
的
地
位

，
作
了
民
眾
當
然
的
領
袖

，
凡
該
地
政
府
所
提
倡
的
改

革
，
都
是
慈
運
理
主
張
要
他
們
行
的
。
慈
運
理
於
是
開
始
一
種
教
導
政
府
及
民
眾
工
作
，
收
效
甚
大
。
由
於
茲
）運

鯉
的
主
使·
該
行
政
區
政
府
下
令
於
一五
二
三
年
一月
間·

成
立
一種
公
開
討
論·

於
討
論
中
祇
准
用
陲
翹
為
發

言
標
準
。
因
這
次
公
開
討
論
，
茲
）運
理
寫
了
六
十
七
篇
短
文
，
說
明
：
一嶼
〈曰
的
襪
威
並
非
出
自
教
會
，
得
救
在
乎

信
仰
；
對
彌
撒
之
獻
祭
性
，
善
功
之
救
人
性
，
聖
徒
代
禱
之
價
值
，
修
道
誓
願
之
效
力
，
以
及
煉
獄
之
存
在
，
均

加
以
否
認
。
他
又
宣
言
惟
有
基
督
乃
教
會
之
元
首
，
主
張
牧
師
可
以
結
婚
。
討
論
了
結
之
後
，
政
府
宣
佈
慈
運
理

的
主
張
勝
利
，
這
就
是
說
，
慈
運
理
所
講
的
並
非
異
端

，
且
准
許
他
以
後
繼
續
宣
講

。
這
就
等
於
承
認
他
的
教

訓
。
【
註
四
】

    

自
此
以
後
，
改
革
進
行
迅
速
。
神
甫
與
修
女
結
婚
了
，
施
洗
和
行
喪
葬
禮
收
費
的
積
習
取
消
了
。
在
一
五
二

三
年
十
月
間
所
開
第
二
次
辯
論
會
上
，
茲）運
理
及
其
同
工
利
歐
猶
大
（L

。
方d

一
四
八
二
�

一
五
四
二
）
攻

擊
教
會
用
圖
像
的
辦
法
，
又
批
評
彌
撒
的
獻
祭
意
義
。
政
府
固
然
與
他
們
表
同
意
，
但
行
動
卻
謹
慎
小
心
。
【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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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六
二

五
】
一
五
二
四
年
一月
間
又
開
第
三
次
辯
論
會
。
結
果
是
一
切
保
守
派
均
須
遵
行
，
否
則
便
被
遣
逐
出
境
。
一
五

二
四
年
六
七
月
間
，
教
會
所
用
圖
像
，
聖
徒
遺
物
以
及
風
琴
一類
之
物
，
都
取
消
了
。
同
年
十
二
月
間
，
封
閉
修

道
院
，
沒
收
修
道
院
的
財
產

，
大
半
用
作
創
辦
完
善
的
學
堂

。
彌
撒
禮
到
一
五
二
五
年
受
苦
期
以
後
即
停
止
舉

行
。
形
式
的
改
革
可
謂
完
成
。
主
教
制
已
遭
廢
棄
，
禮
拜
用
德
文
，
講
道
居
崇
拜
的
中
心
地
位
，
舊
日
崇
拜
中
許

多
特
別
的
道
理
和
儀
節
均
被
取
消
。
【
註
六
】
一五
二
五
年
隱
隧
隨
在
他
主
要
的
神
學
著
作
：
湛
但
嚴
潛
牌

(
T

汗C
O

In
m

e牌
選

。戶T

才e

合d
F

a

才
審
汰
他
。留
）
一
書
中
且
為
這
些
改
革
解
釋
及
申
辯
，
同
時
在
一
五

二
四
年
四
月
二
日
，
慈
運
理
公
開
的
與
賽
恩
哈
得
（＞
。日

審i

參
鵝d

）
結
了
婚
，
這
女
人
原
係
寡
婦
，
自
一
五

二
二
年
以
來
，隱
隨
隨
就
與
她
發
生
關
係·

情
同
夫
婦·

他
的
友
人
都
知
道
，因
此
引
起
的
物
議
也
不
少
。
在
這

種
種
事
變
發
生
之
中
，
教
宗
對
於
區
利
赫
教
會
問
題
都
難
加
干
涉
，
原
因
是
瑞
士
對
於
當
時
的
戰
事
，
在
政
治
上

舉
足
輕
重
，
不
可
得
罪
。
康
士
坦
田）主
教
雖
已
盡
力
阻
止
，
但
無
效
力
。

    

對
於
除
仕
別
處
以
及
毗
連
廳
回
區
域
教
會
的
革
命
進
展
之j1

kl$Ij

，匯
陋
隨
自
然
深
為
注
意·

且
儘
量
予
以
援

助
。
吧
隊
闖
地
方
政
府
在
改
教
運
動
尚
未
發
動
之
前

·

即
有
不
少
左
右
教
會
事
務
之
權

，
大
半
為
呃
斛
圍
口

匡
（
兮
汙
倡

o
e

co
la

m
P

a
d

i
-u

s

一
四
八
二
�

一
五
三
一
）
自
一
五
二
二
年
在
該
處
發
起
改
運
教
動
之
努
力
所

致
，
使
該
地
得
以
歸
於
一帳
音
信
仰
。
到
了
一
五
二
九
年
，
該
地
已
不
舉
行
彌
撒
禮
。
厄
科
蘭
巴
丟
與
慈
運
理
友
誼

課
篤
。隔
濾
乃
既
陸
之
最
大
行
政
區·

於
一
五
二
八
年
加
入
了
改
教
陣
線·

事
靡
虞
險
到
過
此
地
舉
行
一
次
公



開
辯
論
會·

為
福
音
運
動
作
準
備
。
【
註
七
】
後
來
陲
隨
蝙
（s

斤·

。alle
n

）·

砂
伏
彫
阡
（sc

才無
〞au

se?
)

,

陣
團
阮
廝·

及
壓
懼
隊
的
眸
哺
濠
陳
（
昌1

才盤
冷
。
甘
＞lsa

c

。
）
都
加
入
改
教
運
動
了
。
關
係
更
為
重
要
的

要
算
聽
圓
大
城
陬
略
廝
隆
（縴a

？
汙
黃
）
沒
有
加
入
鷗
廳
一派·

而
加
入
了
隱
隨
願
一派
的
運
動
。
在
這
城
中

改
教
工
作
由
匹
隊降
勵
（
膩
簽
口ew

 
ze

ll

一
四
七
七
�

一
五
四
八
）
於
一
五
二
一年
開
始

，
後
來
從
一
五
二

三
年
以
後·

有
除
既
區

（
細
。鼠
魁
搜

c

心
＃。
）
（
一
四
七
八
�

一
五
四
一
）
及
那
大
有
才
幹
而
又
愛
好
和

平
的
馮
隊
隨
匯
甌

（
一
四
九
一�

一
五
五
一
）
熱
心
竭
力
推
進

，
但
到
一
五
二
九
年
這
種
工
作
才
完
全
成

功
。

  

隱
陣
鯉
與
隨
腮
在
許
多
方
面
意
見
實
在
是
相
同
的·

但
他
們
的
性
情
有
別·

而
宗
教
經
驗
又
不
大
一樣
。鷗

德
的
宗
教
造
化叩
經
過
了
一
番
內
心
深
刻
的
奮
國·

由
於
他
的
心
靈
與
上
帝
的
關
係
得
到
全
然
改
變
的
感
覺
。隱
瞳

理
所
取
的
是
人
本
主
義
者
的
途
徑
，
不
過
他
所
達
到
的
境
地
，
是
大
多
數
人
本
主
義
者
所
未
曾
達
到
的
。
他
所
注

重
之
點
一與
鷗
廳
不
同
。
就
嫵
隨
隨
而
言·

神
學
的
中
心
事
實
不
是
得
救
之
法
，
乃
是
上
帝
的
意
旨·

就
鷗
廳
言·

基
督
徒
生
活
乃
是
因
罪
得
赦
免
而
享
有
自
由
的
兒
女
地
位
。
就
慈
運
理
言
基
督
徒
生
活
中
最
重
要
的
，
乃
是
謹
守

涇
行
聖
徑
所
啟
示
的
上
帝
的
旨
意
。

    

隱
隧
鯉
注
重
理
解·

好
批
評
。
他
與
陘
嗯
在
基
督
教
教
理
上
之
不
同
見
解·

莫
有
甚
於
對
聖
餐
的
解
釋·

就

因
為
這
一
點
不
同
，
不
幸
終
致
使
福
音
運
動
分
成
兩
大
派
別
。
就
路
德
言
，
基
督
所
說
：
『
這
是
我
的
身
體
』
一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五
六
一一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六
四

語
，
當
作
字
義
的
直
解
。
路
德
深
邃
的
宗
教
情
緒·

使
他
覺
察
到
在
聖
餐
中
實
際
的
領
受
基
督
，
為
與
基
督
聯
合

交
通
及
蒙
赦
罪
的
證
據
，
聖
餐
可
為
上
帝
應
許
的
證
明
。
但
對
基
督
所
說
的
這
句
話
，
早
在
一
五
二
一
年
就
有
一

位
荷
蘭
律
師
，
名
和
恩
（co

rn
e

li

。
口
。e

。
）
者
，
極
力
主
張
以
啊
這
表
明
我
的
身
體
』
為
正
當
解
釋
。
肉
總

這
種
主
張
到
一
五
二
三
年
為
隱
隨
隨
所
注
意·

於
是
這
位
既
陸
神
學
家
才
知
道
他
所
久
已
傾
心
的
見
解·

正
與
這

種
象
徵
的
解
釋
不
約
而
同

。
自
此
以
後

，
他
乃
公
開
否
認
基
督
的
身
體
臨
在
聖
餐
之
中
的
任
何
主
張
，
注
重
聖

餐
的
記
念
性
質

，
他
以
為
聖
餐
的
意
義
在
乎
聯
合
全
教
會
的
信
眾

，
共
同
敬
向
他
們
的
主
表
示
忠
誠
。
到
了
一

五
二
四
年
，
這
兩
種
對
抗
的
見
解
，
演
成
一場
激
烈
的
筆
墨
官
司·

雙
方
各
以
短
文
小
冊
發
表
意
見
，鵬
廳
與
佈

限
貽
限
（，
鴒
卹
汙
現
。
）
站
在
一方
面·

隱
隧
隨
與
叵
蹬
渭
僅
站
在
另
一方
面·

與
每
一
派
主
見
相
同
的
人

從
中
參
加
辯
論
者
亦
不
少
。險
腮
所
作
最
電
？要
的
淪
文
是
一
五
二
八
年
的
欄
呼
注
晚
喂
比
休
燸
貽
（。。
籌c

。。

f

。55
1

。？co

髡
？
低
薇
參
。
州？d
！。
曾p

p?

）
。
雙
方
發
表
意
見
均
疾
言
厲
色·

不
稍
寬
假
。
依
隱
腫
隨
看
來
，

路
德
這
樣
武
斷
的
主
張
基
督
的
身
體
臨
在
聖
餐
內
，
無
非
是
公
教
中
不
顧
理
性
的
迷
信
所
遺
留
下
來
的
餘
孽
，
一

個
物
質
的
身
體
祇
能
一
時
在
一
處
地
方
。
依
陲
腮
看
來
，隱
腫
隨
所
主
張
的
解
釋
，
是
將
有
罪
的
理
性
高
舉
超
越

於
纔
贓
之
上·

他
借
用
一個
大
概
是
由
險
飲
傳
下
來
的
經
院
哲
學
派
的
判
定·

證
明
基
督
的
身
體
能
以
同
時
在
千

萬
聖
壇
上
臨
在
聖
餐
之
中
，
這
判
定
乃
是
說
，基
督
神
性
中
的
各
種
品
質
－，其
中
包
括
能
以
一時
同
在
各
處
的
品

質·

都
包
涵
在
基
腎
的
人
性
。
鷗
聽
也
極
力
主
張
信
徒
在
聖
餐
中
所
領
受
的
乃
神
性
人
性
俱
全
的
整
個
基
督
，
惟



恐
有
人
將
基
督
的
位
格
分
裂
了
，
路
德
宣
言
慈
運
理
及
其
所
有
擁
護
的
人
皆
非
基
督
徒
，
蕙
運
理
則
斷
言
路
德
比

較
羅
馬
教
健
將
買
爾
更
壞
。
然
而
，
茲
）運
理
的
見
解
不
但
得
有
操
德
語
的
瑞
士
人
民
的
同
情
，
即
德
國
西
南
部
的

很
多
地
方
也
表
示
贊
成
。
對
於
這
種
福
音
運
動
勢
力
之
分
化
，
羅
馬
派
自
然
從
旁
表
示
欣
慰
。

    
在
所
有
改
教
運
動
領
袖
中
，
慈
運
理
要
算
最
富
於
政
治
天
才
，
他
所
計
劃
的
雖
終
歸
無
效
，
但
規
模
最
為
遠

大
。
那
幾
個
以
農
為
業
的
行
政
區
，
如
烏
利
（dri

)

，
什
維
茲
（
才h

w
yz)

，
翁
武
發
爾
頓
（U

邸。erw
a

l

分d

）及

陣
略
（杳g
）
都
是
極
其
守
舊
的
，
反
對
嘔
同
嚇
的
改
革
事
業·

囈
險

（鬥
常e

。

）
也
與
這
幾
區
表
示
同
意
，

於
一
五
二
四
年
四
月
共
同
聯
成
一
個
羅
馬
教
同
盟
，
抵
抗
異
端
。
為
求
消
除
這
個
同
盟
的
勢
力
，
又
求
福
音
宣
傳

得
以
推
廣
至
於
更
大
的
區
域
，隱
隨
隨
建
議·

要
嘔
剛
嚇
即
與
壯
回
及
庭
狀
隊
（sa

。y

）
聯
盟·

又
開
始
與
隔

爾
吞
堡
領
土
被
奪
的
公
爵
烏
利
赫
（
日rich

）
進
行
談
判
，
情
形
一
時
頗
為
紊
亂
，
但
最
成
功
的
是
於

一
五
二
七

年
底
由
區
利
赫
與
康
士
坦
田－結
合
組
織
成
立
『
基
督
徒
公
民
協
會
』
（Th

e
 

C
h

ristia
n

 
C

工

V
ic

>
llia

馳e
)

,

鬥
註
八
】
隨
後
加
入
這
個
聯
盟
的
在
一
五
二
八
年
有
隨
嗯
及
陣
隨
綸
（卯·

足
丫
。）
，
在
一
五
二
九
年
有
隨
叻
，

（中i

出
）
匡
關
康
陳
，胞
匯
隴
及
眇
陝
濠
陳
。
到
了
一
五
三
○
年
初·

雖
說
陳
路
嘶
隆
也
加
入
了
這
個
聯
盟·

可
是
它
的
勢
力
範
圍
尚
不
如
晦
陣
匯
原
定
計
劃
之
廣
大
。
這
種
計
劃
自
然
破
壞
颺
陸
的
統
一
，
那
幾
個
信
奉
儸
馮

教
守
舊
一
派
的
行
政
區
也
組
成
一
個

『
基
督
徒
聯
盟
』
（gristia

n
U

口
古
中
）
以
謀
對
抗

，
且
於
一
五
二

九
年
得
了
奧
地
利
加
入
它
們
的
聯
盟

，
雙
方
的
敵
對
形
勢
已
成

。
但
羅
馬
派
到
底
沒
有
得
到
奧
地
利
的
援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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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六
六

於
一
五
二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雙
方
在
卡
卑
勒

（
沐ap

p
e

l

）
締
結
和
約

，
所
訂
條
件
與
區
利
赫
及
慈
運
理
一

派
人
是
很
有
利
的
，
【
註
九
】
與
奧
地
利
所
結
同
盟
已
於
此
解
除
。

    

此
時
貽鬧
嚇
政
權
已
達
最
高
地
位·

被
普
遍
認
為
是
福
音
運
動
的
政
治
首
都
。
然
此
次
和
平
不
過
是
一時
休

戰
，
等
到
一
五
三
一
年
嘔
同
嚇
以
禁
止
運
輸
糧
食
相
威
脅·

在
那
些
雕
矚
教
派
的
行
政
區
域
中
強
行
宣
講
福
音
道

理
，
於
是
戰
爭
狀
態
遂
較
前
益
為
顯
著
。
陋
困
哪
因
不
聽
隱
隨
隨
的
勸
告·

對
於
戰
事
並
未
作
充
分
準
備
，
而
儸

矚
教
各
行
政
區
行
動
迅
速
得
多
。
一
五
三1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它
們
戰
敗
嘔
困
嚇
人
民
於
降
陣
勵
。
隱
隨
隨
自
己

也
在
這
次
戰
爭
中
陣
亡
。
在
以
後
所
立
和
約
之
中
，
鬥
註
十
】
限
制
區
利
赫
不
得
與
別
區
締
結
同
盟
，
且
每
一行

政
區
得
有
全
權
規
定
內
部
宗
教
問
題
。
自
此
以
後
，
在
操
德
語
的
瑞
士
領
土
內
，
改
教
運
動
永
久
失
去
了
前
進
的

能
力·

情
形
繼
續
至
今
。
隱
隨
隨
死
後

·

繼
他
而
起
的
為
陸
隱廟
（
口ei

。rich
B-a

于
樟
、
一
五
○
四
�

一

五
七
五
）
此
人
有
才
幹

，
善
於
和
解
，
但
他
的
領
袖
地
位
不
在
乎
他
有
政
治
野
心
，
乃
在
乎
他
能
領
導
區
利
赫

的
教
會
。
整
個
臨
陸
的
改
教
運
動
後
來
經
過
咖
瀟
陝
之
天
才
幾
番
整
頓·

才
大
有
進
展
；
後
來
那
些
由
他
�

也

是
一
部
份
由
隱
陣
隧
之
靈
性
根
源
�

傳
流
下
來
的
教
會
，
稱
為
啊
改
革
宗
』
，
以
示
與
『
信
義
宗
』
有
所
區

別
。

門
註
一
】
：
基
德
第
三
七
四
�

三
八0

頁
。



    
r

註
二U

：
基
德
第
三
八
四
！

三
八
七
頁6

    

［
註
三1

：
同
上
第
三
八
七
�

四0

八
頁
。

    

［
註
四
一
：
同
上
第
四
○
八
�

四
二
三
頁
。

    
r

註
五
一
：
同
上
第
四
二
四
�

四
四
一
頁
。

    
r

註
六
】
：
同
上
第
四
四
一
�

四
五0

頁
。

    

【
註
七
州
：
同
上
第
四
五
九
�

四
六
四
頁
。

    

【
註
八
州
：
同
上
第
四
六
九
頁
。

    
t

註
九U

：
同
上
第
四
七
○
頁
。

    
r

註
十
】
：
同
上
第
四
七
五
�

四
七
六
頁
。

            

第
四
段

重
洗
派

    

上
面
講
到
油
隨
嘶
匯
的
時
候
曾
經
說
過
一
些
與
鷗
隱
同
工
的
人·

感
覺
他
所
倡
導
的
改
革
不
夠
徹
底
。
匯
隧

理
尤
有
這
種
感
覺
。
在
區
利
赫
提
倡
新
運
動
的
人
當
中

，
有
兩
位
站
在
最
前
線
的
，
一
為
格
列
伯
（C

o

。r

亂

g
e

了1
)

，
一
為
滿
茲
（里ix

膩a

鸛
）
，
二
人
均
出
身
該
地
望
族
，
受
人
本
主
義
的
薰
陶
。
他
們
與
其
他
的
領

袖
人
物
，
後
來
感
覺
得
照
慈
運
理
所
提
倡
的
，
把
聖
經
道
理
應
用
到
區
利
赫
地
方
的
許
多
習
俗
上
，．仍
嫌
過
於
保

守
。
這
種
急
進
思
想
第
一
次
表
現
在
一
五
二
三
年
十
月
間
所
開
的
第
二
次
大
辯
論
上
（
參
第
五
六
一
頁
）
，
當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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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六
八

這
一
派
人
要
求
立
即
取
消
圖
像
，
停
止
彌
撒
�

行
政
當
局
未
完
全
準
備
好
採
取
這
種
步
驟
。
參
加
那
次
辯
論
的

有
一
位
很
有
才
幹
的
人
，
名
胡
伯
邁
爾
（Ba

lth
a

sa
r

甲
邸
亂
需

一
四
八
○
？
�

一
五
二
八
）
，
此
人
原
係
反

對
路
德
的
【貝
爾
之
門
人·

後
來
又
是
他
的
同
事
和
朋
友
，
此
時
卻
作
了
踹
匡
北
部
邊
境
囈
嚮
崗
贓
（織
么
仔
分
斗
）

地
方
的
傳
道
人
。
胡
伯
邁
爾
於
一
五
二
二
年
因
為
讀
了
路
德
的
著
述
，
接
受
了
福
音
派
思
想
之
後
，
就
在
該
城
極

·

叮
提
倡
教
會
改
革
事
業
。
早
在
一
五
二
三
年
五
月
他
就
感
覺
得
嬰
孩
受
洗
很
有
問
題
，即
與
隱
隧
隨
提
出
商
討
，

照
係
運
理
自
己
說·

對
於
這
種
見
解
在
當
時
他
也
很
表
同
情
。
他
批
評
為
嬰
孩
施
洗
缺
少
建
經
根
據
。
鬥
註
一
】

刊
了
一
佩
二
四
年
格
列
伯
與
滿
茲
由
研
究
也
得
到
了
同
樣
的
結
論
，
【
註
二
】
不
過
這
兩
位
與
湖
陌
隨
闖
由
理
論

乞
提
倡
變
為
行
動
之
實
施
，
是
一
五
二
五
年
初
才
有
的
事
。

    

他
們
這
樣
批
評
嬰
孩
洗
禮·

以
致
於
一
五
二
五
年
一月
十
七L

1

與
險
隧
隨
發
生
公
開
辯
論
。
辯
論
的
結
果
使

反
刊
赫
行
政
區
當
局
於
一
月
十
八
日
下
令
，
吩
咐
一
切
兒
童
領
受
洗
禮
、

其
中
似
乎
有
些
父
母
遷
延
！

特
別

畸
咐
匯
例
門
與
防
以停
止
辯
駁·
又
將
雕
陘
門
（細
誅i

州。。）地
方
神
成
陣
瞠

（
紹11

＃么
。
悶。ud

li

）
等
人
驅

江
出
境
。
【
註
三
】
在
這
幾
個
受
壓
迫
的
人
看
來
，
一過
種
命
令
是
拿
屬
世
的
威
權
來
反
抗
上
帝
的
道
。
他
們
與
有

  

同
情
的
朋
友·

於
一
五
二
五
年
一月
二
十
一
目
晚
上·

在
嘔
困
赫
隴
躑
家
中
禱
告
後·

佈
陪
靨
陳

（
。e

？
鴒

日
‘尸。r

。k

）
請
略
回
伯
給
他
施
洗
，
匯
囫
怕
施
洗
後
，
陋
虜
臣
又
給
其
餘
的
人
施
洗
。

在
下
一
個
禮
拜
中
，
這
一
個
團
體
中
的
一
些
人
在
臨m
陽
附
近
的
防
限
隨
（×0

1
1

1才。。
）
村
開
甫
興
會
，
在



私
人
住
宅
中
有
听
禱
會
。
有
重
生
經
驗
的
人
被
行
灑
水
禮
。
這
樣
創
設
了
成
人
信
徒
洗
禮
後
，
他
們
又
以
一簡
單

的
聖
餐
儀
式
來
紀
念
他
們
在
基
督
中
的
團
契
。
幾
個
禮
拜
後
，有
人
用
浸
禮
施
洗·

復
活
節
之
後
陣
階
（在
阬
勵

同
闕
時
為
湖
陌
陋
圃
施
浸
。
【
註
四
】

    
因
有
以
上
這
些
行
為
，
這
一
派
人
不
得
不
另
立
教
會
。
反
對
他
們
的
人
為
他
們
取
名
為
『
重
洗
派
』
（合
紛

汙
鷺ist
）
。
其
實
這
個
名
詞
是
不
合
適
的

·

因
為
他
們
否
認
嬰
孩
洗
禮
的
效
力

·

不
如
稱
他
們
為
『
浸
信
派
』

(
B

a
P

t

斤
〕
；
但
用
重
洗
派
這
名
詞
來
代
表
改
教
運
動
中
一
大
奇
特
分
支
已
成
慣
例
，
為
便
利
起
見
，
還
是
保
留

這
通
用
名
詞
。
一
五
二
六
年
三
月
間
嘔
同
嚇
政
府
下
令·

吩
咐
將
重
洗
派
人
淹
死·

要
用
這
可
怕
的
方
法
來
譏
諷

他
們
所
信
的
道
理·
一
五
二
七
年
六
月
五
日
礦
滋
果
然
這
樣
以
身
殉
難
。
【
註
五
】
鱸
腦
因
不
久
前
死
於
瘟

疫·

算
是
免
於
此
劫
。
隱
腫
隨
極
力
反
對
他
們
，
但
很
少
有
折
服
他
們
的
成
效
。
【
註
六
】

    

沸
囫
貽
這
一
派
人
與
降
腫
庭
不
同
之
處
，
不
僅
是
由
於
他
們
認
基
督
徒
信
仰
之
試
驗
在
於
做
基
督
的
門
徒
，

必
須
要
經
驗
到
靈
性
的
新
生
及
復
興
，
表
現
在
聖
潔
的
生
活
上
，
也
特
別
是
由
於
他
們
反
對
在
信
仰
問
題
上
施
以

壓
力
，
不
贊
成
傳
統
的
以
宗
教
一
致
作
為
社
會
和
平
與
秩
序
的
保
障
。
他
們
拒
絕
參
加
如
慈
運
理
在
區
利
赫
或
如

在
其
他
改
教
運
動
中
心
地
所
成
立
的
國
家
教
會
，
而
寧
願
在
自
由
社
會
一畏
自
行
集
會
，
這
樣
他
們
是
首
先
實
行
改

教
分
立
者
。
主
要
就
因
為
這
種
不
順
服
國
教
的
態
度
，
使
他
們
受
到
逼
迫
。
牠
們
的
宗
派
主
義
祐
認
為
是
敵
對
看

有
秩
序
的
社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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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七O

    

在
阮
勵
同
湖
時
地
方
，
湖
陌
隨
哺
組
成
了
一
大
重
洗
派
社
團
，
且
用
文
字
宣
傳
他
的
主
張
，
收
奴
尤
大
。
照

他
的
見
解·

壓
經
乃
教
會
唯
一的
律
法
。
按
照
津
經
所
講·

基
督
教
進
展
之
正
當
程
序
乃
為
：
講
道
、
聽
道
、
信

道
、受
洗
、
行
善
�

行
善
即
過
著
以
爍
經
為
法
律
的
生
活
。
但
不
久
阮
凶
儡
陰
被
牽
入
農
民
叛
變
的
擾
亂

中
�

是
否
有
幾
分
是
由
於
湖
陌
陋
而
之
主
使
則
不
得
而
知
�

該
地
教
會
後
來
亦
隨
這
種
運
動
之
崩
潰
而
消
滅

了
。
關
陌
隨
崗
因
此
不
得
不
逃
亡
，
阮
勵
同
朋
時
城
又
變
成
了
公
教
派
。
湖
貽
隨
哺
在
嘔
困
嚇
受
過
監
禁
酷
刑
，

後
來
逃
到
漠
肚
匯·

在
那
裹
宣
傳
重
洗
主
義
，
大
有
成
效
。

    

這
種
種
逼
迫
使
重
洗
主
義
廣
播
於
德
國
全
境
、
瑞
士
及
荷
蘭
各
地
。
加
入
這
運
動
的
人
日
見
增
多

，
尤
以

下
等
社
會
為
甚

，
因
為
自
農
民
之
變
慘
敗
之
後

，
路
德
一
派
的
運
動
既
與
各
國
諸
侯
及
貴
族
式
的
城
市
官
長
聯

成
一
氣

，
就
大
失
一
般
平
民
的
信
任

。
在
那
些
仍
奉
公
教
的
區
域

，
重
洗
派
的
勢
力
簡
直
取
路
德
派
而
代
之

了
。
最
初
各
國
諸
侯
想
效
法
區
利
赫
當
局
所
作

，
下
令
阻
止
重
洗
派
運
動

。
奧
地
利
的
斐
迪
南
首
先
這
樣
作
，

他
的
兄
弟
皇
帝
隨
陣
田
隨
於
一
五
二
八
年
一月
四
日
表
示
支
持
。
但
重
洗
派
雖
因
此
禁
令
而
有
多
人
犧
牲·

其

勢
卻
越
形
猖
獗
。
因
此·

在
一五11
九
年
嘶
脾
瀟
及
一五
三
○
年
的
澳
嘶
塵
國
會
上
，與
會
之
儸
馮
派
鷗
廳
派

各
聰
回
諸
侯·

均
主
張
以
古
囉
馮
對
待
異
端
之
法
律
施
於
重
洗
派
。
几
參
加
任
何
重
洗
派
組
織
者
得
處
死
刑
。

在
羅
馬
派
領
土
中
，
特
別
是
奧
地
利
及
巴
伐
利
亞
這
一
新
頒
的
法
律
是
最
嚴
厲
的
執
行
。
在
福
音
派
領
土
中

．

把
重
洗
派
看
作
是
叛
亂
者
而
不
是
異
端
者

。
假
如
他
們
不
願
遵
從
國
家
教
會
的
秩
序

，
可
自
行
離
境

；
如
不



離
境
而
繼
續
公
開
承
涊
他
們
的
信
仰
，R

lJ

被
視
為
擾
亂
和
平
者
或
予
監
禁
或
處
死
刑
。
只
有
在
偶
隘
、隅
隴
隊

堡
、
施
塔
斯
堡
沒
有
施
用
『
流
血
審
判
』
。

    

重
洗
派
運
動
的
擴
展
有
三
處
中
心
：
即
臨
任
、
隱
回
南
部
及
漠
肚
雕
。

    
當
嘔
同
嚇
開
始
逼
迫
重
洗
派
時·

其
初
期
信
徒
自
然
把
他
們
的
信
仰
帶
到
院
匡
其
他
各
處
。
在
阿
庸
陣
嘶
山

谷
各
地
很
快
的
有
了
重
洗
派
教
會
。連
地
方
當
局
也
要
籌
商
對
策
來
制
裁
他
們
，可
見
重
洗
派
發
展
的
迅
速
。
在
一

五
二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巴
塞
爾
市
議
會
曾
安
排
福
音
派
傳
教
士
與
重
洗
派
發
言
人
的
公
開
討
論
會
，
隨
後
禁

正
重
洗
派
活
動
。
在
一
五
三
○
年
至
一
五
三
一年
間·

有
三
個
重
洗
派
的
人
被
處
死·

多
人
被
放
逐
。
在
舶
隱
行

政
區·

於
一
五
三
二
年
七
月
一
日
至
九
日
在
瑣
芬
根
（zo

fin
g

e

卹
）
曾
有
與
二
十
三
位
重
洗
派
之
冗
長
辯
論
，
結

果
是
公
開
定
重
洗
派
之
罪·
在
一
五
二
九
年
至
一
五
七
一
年
間
曾
判
處
四
十
位
重
洗
派
之
死
刑
。
在
阿
休
他
哺

(>
p

p
e

戶？匹
）
及
迥
囈
貝
＞a
勰
。
）行
政
區
的
情
形
也
差
不
多
。陽
陸
重
洗
派
的
宣
傳
中
心
是
匯
匪
隧
（?i

。
丰
）

及
味
隴
（c

，么、
）附
近
地
區
。飾
隱
陪
隴
為
領
導
者
，此
人
於
一
五
二
九
年
九
月
六
日
在
隆
隴

（T

馮
。l

）
被

火
焚
而
死
。
從
燕
運
理
繼
承
者
佈
靈
爾
的
書
信
中·

可
見
重
洗
派
有
很
長
一
段
時
期
仍
是
活
躍
。
睦
隴
在
文
字

上
攻
擊
重
洗
派
最
烈
。甌
陳
隘
的
重
洗
派
人
與
陣
廉
雕
及
上
隱
厭
同·

特
別
是
蘑
陽

一帶
的
友
人
和
同
情
者
不

斷
保
持
連
繫
。

    

德
國
的
中
心
地
最
初
是
奧
斯
堡

·

胡
伯
邁
爾
於
一
五
二
六
年
五
月
在
此
為
哪
偉

（
口
露
。
》
。斗

一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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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七
二

九
五
？
�

一
五
二
七
年

）
施
浸

。
不
久
鄧
克
又
為
胡
待

（
江a

卹sH

勵
）
施
浸
，
胡
特
組
織
了
教
會
，

務
展
迅
速

，
連
貴
族
家
庭
人
士
都
被
吸
引
入
教
會
了

。

（
一
五
一一七
年
一．月
他
為
那
根
曼
特
（E

ite
lh

a

卹s

，
。ge

n

日
合
。汪
施
浸
）
一
五
一一七
年
八
月
二
十
口
為
了
要
處
理
有
關
陴
時
啟
示
觀
念
一事
而
召
開
區
議
會
（
後
稱

n
殉
道
者
」
區
議
會
）
。
胡
待
自
認
是
先
知
，
確
信
帝
國
因
逼
迫
聖
徒
將
被
上
耳
其
人
毀
滅
。
其
後
聖
徒
將
被
召

聚
，
一
切
神
甫
及
不
稱
職
的
王
侯
將
歸
消
滅
，
而
基
督
現
身
統
治
世
界
。
大
多
數
人
反
對
這
種
觀
念
，
胡
待
只
好

應
允
僅
自
己
執
守
這
觀
念
而
不
再
傳
揚
。
「區
議
會
』
，
決
定
差
遣
傳
教
士flJ

奧
地
利
，
薩
爾
斯
堡
（Sa

lz

汙
鐺
）,

吧
喊
同
啞
，
狀
休
廝
，吧
匯
倆
，
嘔
同
嚇
諸
地
，
本
差
遣
的
人
泰
半
都
是
不
久
就
殉
道
了
。
陳
嘶
湖
時
在
澳
嘶
隆

被
囚
，
想
縱
火
越
獄
，
卻
因
灼
傷
過
重
一致
死
，
一
五
二
七
年
十
一
一月
七
日
其
遺
體
更
被
當
眾
焚
燒
。
鄧
克
設
法
到

了
吧
除
喻
卻
死
於
瘟
疫
，
他
是
這
一
派
人
中
最
出
色
的
領
袖·

曾
受
人
本
主
義
的
薰
陶·

作
過
汝
匯
隆
著
名
的
匡

陋
他
鵑
（
卯·

se
b

巴d

）
學
校
梭
長·

受
人
尊
敬
，
後
來
因
對
閔
次
爾
的
神
祕
觀
念
表
示
同
情
，
乃
於
一
五
二
五

鋒
被
解
聘
。
雖
然
稍
後
他
加
入
了
重
洗
派
，
大
概
是
為
了
他
們
那
種
基
督
門
徒
的
觀
念
與
和
平
主
義
所
吸
引
，
但

他
自
己
的
觀
點
實
在
是
屬
靈
的
神
祕
主
義
者
。
他
臨
死
之
前
似
乎
與
重
洗
派
斷
絕
關
係
，
因
為
他
拒
絕
基
督
徒
生

活
上
一
切
有
形
的
組
織
。
他
的
信
仰
是
基
於
超
乎
聖
經
之
上
的
內
心
亮
光
。
他
從
基
督
身
上
看
到
了
愛
的
最
祟
高

的
榜
樣
，
而
揚
言
基
督
徒
可
以
生
活
到
無
罪
的
境
地
。
他
的
著
作
流
露
出
優
美
的
基
督
徒
本
質
，
表
示
他
的
田）想

是
深
受
基
督
教
中
伯
拉
圖
主
義
及
神
祕
主
義
傳
統
，特
別
是
「
德
國
神
學
」
的
影
響
。



從
一
五1

一八
至
一五
三
三
年·

陳
賂
嘶
隆
是
重
洗
派
活
動
在
隱
回
的
主
要
中
心

有
重
洗
派
的
教
會
，
大
概
是
盧
布
里
設
立
的
，

領
導

，
此
人
極
為
虔
誠

，
大
有
聲
望

。

布
基
洱
（
曾
寫r

）
認
為
基
督
教
社
團
不
容
分
裂

，
而
重
洗
派
為

人
放
棄
其
宗
派
觀
念
。

布
塞
坼
和
他
公
開
討
論

由
前
福
萊
堡
聖
彼
得
堂
的
修
道
士
沙
特
勒
自
一
五
二
六
年
在
此
就

（
膩ich

a
e

l
 

S
a

ttle
r

)

施
塔
斯
堡
的
傳
道
人
，
特
別
是
卡
比
多
，
澤
勒
夫
婦
均
與
其
相
稔

大
威
脅

，
乃
思
用
勸
服
之
法

，
使
重
洗
派

一
五
二
六
年
秋

，
鄧
克
到
施
塔
斯
堡

，
獲
得
相
當
可
觀
的
門
徒

結
果
市
議
會
下
令
郾
院
離
境
，
稍
後
隴
陽
也
自
動
離
去
。

  

，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一
五
二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他
在
施
拉
特
（
＇
日
誅
）
主
持
重
洗
派
會
議
，
以
便
聯
合
臨
陸
及
肺
阬
吧
（sw

a

了i

乙
各
地
信
徒
。
這
會
議
採

納
了
沙
特
勒
所
擬
之
七
項
信
條
，
表
明
重
洗
派
信
仰
之
特
色
，
其
中
確
定
成
年
人
之
浸
禮
。
由
受
過
浸
且
重
生
之

基
督
徒
組
成
地
方
教
會
，
他
們
的
聯
合
成
為
基
督
的
身
體
，
是
藉
著
共
同
領
受
主
的
晚
餐
。
革
除
教
籍
是
教
會
的

唯
一
制
裁
權
。
一
切
「
肉
體
的
服
役
」·

例
如
隱
馮
派·

險
嗯
派
，降
陣
鯉
派
各
教
會
的
崇
拜
儀
式
，
都
在
絕
對

拒
斥
之
列
。
每
一
地
方
教
會
有
權
選
任
職
員
，
由
他
們
執
行
懲
治
。
在
這
個
不
完
全
的
世
界
，
民
政
政
府
固
然
是

少
不
了
的
，
但
基
督
徒
須
置
身
於
政
事
之
外
，
不
能
當
兵
，
不
能
用
武
，
也
不
當
作
任
何
誓
願
。
這
種
種
觀
念
以

後
多
少
為
浸
信
宗·

公
理
宗
，
以
及
貴
格
宗
的
教
會
所
採
取
，
藉
著
這
些
教
會
而
深
深
影
響
到
陝
、
漢
宗
教
之
發

展
。
梭
來
不
久
噢
隨
同
當
局
逮
捕
眇
時
慚·

於
一
五
二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把
他
焚
死
於
階
際
隆
（，
露e

口審
鐺
）

他
的
夫
人
亦
被
淹
死
。
在
防
賂
廝
隆
重
洗
派
教
會
依
然
興
盛
，
因
為
不
斷
有
新
的
領
袖
來
該
城
避
難
。
有
陝
陣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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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七
四

、巴
嗎
。

膩a

召
手k

）
一
度
為
著
名
領
導
人
物·

此
人
為
來
自
陝
隧
關
的
工
程
師
，
種
為
防
賂
廝
賬
城
興
建
下

水
道·

甚
副
人
望
。
在
一
五
三
一
及
一
五
三
二
年
，
福
音
派
領
袖
和
他
作
恭
敬
性
的
討
論
多
次

卒
至
他
被
勒
令

離
境
。
他
去
到
奧
斯
堡
仍
不
時
傳
播
他
的
信
仰
，
直
到
一
五
四
六
年
逝
世
。
陲
匯
院
為
他
的
信
仰
辯
獲
付
著
有
很

多
書
，這
是
最
近
才
為
人
再
發
現
的
。他
基
於
嚴
格
的
壓
陋
主
義
來
說
明
重一洗
派
教
義
的
正
確
。
一
五
四
二
年
他

寫
了
一
本
教
義
問
答
，
在
他
晚
年
（
一
五
四
二
�

一
五
四
六
）
又
給
聽
回
福
音
派
中
屬
靈
敬
皮
派
的
發
言
人

士
文
克
菲
德
（ca

sp
a

r
 

S
ch

w
e

n
ckf

巴d

）
寫
了
一
封
長
的
「
同
答
」
。

    

一
五
三
三
年
之
後
，
施
塔
斯
堡
政
府
用
較
嚴
厲
的
辦
法

（
監
禁

）
來
對
付
重
洗
派
人

，
這
主
要
是
由
於

賀
弗
曼
（
冢elc

口i

。、
江offm

a

留

）
給
重
洗
派
灌
注
了
一
種
狂
熱
的
啟
示
主
義

。
這
個
怪
人
生
於
贓
阬
他·

為
製
革
匠
，
一
五
二
三
年
在
腔
儸
庫
（
鬥瞥i?

）
受
鷗
廳
的
影
響

·

於
是
成
為
平
信
徒
宣
道
者·

在
陂
廉
勵

海
的
各
國
中
，
如
瑞
典
、
丹
麥
、
賀
斯
坦
因
（
口01

箕
么
卹
）
各
地
旅
行
傳
播
他
混
雜
的
福
音
觀·

常
與
儸
隅
派
神

父
及
福
音
派
傳
道
人
衝
突
。
一
五
二
九
年
底
，
他
到
了
陣
矇
隆
接
觸
到
重
洗
派
人
。
他
們
反
對
當
時
的
教

會
，
這
使
他
發
展
一
種
新
形
式
的
啟
示
主
義
，
附
著
於
啟
示
錄
來
解
釋
，
他
現
在
認
「
初
期
使
徒
」
的
睡
腮

為
一
個
猶
大
，
而
他
自
己
是
「
末
日
使
徒
」
。
他
預
測
最
後
的
審
判
將
於
一
五
三
三
年
來
到·

從
險
賂
廝
隆
而
散

佈
到
全
世
界
。
他
被
勒
令
離
境
，
去
到
荷
蘭
，
招
聚
了
一
些
改
教
運
動
的
零
星
徒
眾
頗
有
成
效
，
預
言
眾
人
將
死

於
刀
下·

惟
這
些
人
要
得
勝
。
一
五
三
二
年
又
同
到
陲
賂
廝
隆
即
「
新
優
矇
備
」
。稀
陲
厲
被
指
定
於
一五
三



二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至
十
五
日
和
他
公
開
辯
論
。臢
隴
區
滿
有
信
心·

向
政
府
作
入
獄
的
挑
戰
。
到
一
五
三
三
年
五

月
准
了
他
的
要
求
，
此
後
一
直
到
他
於
一
五
四
三
年
逝
世
都
是
在
監
禁
中
渡
過
，
他
終
生
對
其
信
念
盼
望
確
信
不

移

。
    

重
洗
派
在
偉
肚
雕
安
身
之
地
是
萊
囈
際
陵

（州ie

參te

長
江
嶺
）
的
大
田
園
。
一
五
二
六
年
湖
陌
隨
倆
在

呢
倚
瀟
塵
（之i

才01
5

汙
綴
）創
立
了
重
洗
派
教
會·

在
他
領
導
之
下
發
展
極
速·

從
廳
回
和
陸
隱
瀟
（曰iro

l

）有

成
－千
難
民
湧
來

，
成
立
了
好
幾
個
社
團
。
胡
伯
邁
爾
為
重
洗
派
中
著
述
最
多
者
（
有
一
年
寫
了
十
八
篇
論
文
，

差
不
多
都
是
只
討
論
成
人
浸
禮
）·

所
以
湖
陋
陋
崗
是
主
要
的
領
袖
，
直
到
一五
二
七
年
七
月
他
被
交
給
噢
比
同

當
局
，
於
一
五
二
八
年
三
月
十
日
在
維
也
納
被
焚
死
，
他
的
夫
人
被
淹
死
於
多
瑙
河
。

    

偉
肚
濰
浸
信
派
有
許
多
分
支
。
在
一
五
二
六
年
底
膜
廝
湖
時
與
湖
貽
匯
關
在
泥
圖
倆
陸
辯
論
，岡
時
預
言
一

五
二
八
年
是
世
界
末
日
，
主
張
極
端
的
和
平
主
義
；
胡
伯
邁
爾
辯
論
民
政
政
府
有
需
要
之
處
，
倡
言
人
應
順
服
政

府·

包
括
服
兵
役
和
納
稅
的
責
任
一。
擁
護
朋
時
的
一
派
，
於
一
五
二
八
年
在
嘿
隴
靨
陸

（計ste
rli

。。
）
建
立

了
社
團
，
發
展
迅
速
，
有
幾
千
信
徒
。
他
們
形
成
一
種
共
產
式
的
社
會
組
織

，
在
重
洗
派
中
只
有
一
處
才
這
樣

作
。
雖
別
的
地
方
並
不
如
此
作
，
但
他
們
都
被
控
廢
除
了
私
有
則
產
，
好
彼
此
分
享
一
切
財
物
，
這
是
到
處
受
逼

迫
而
入
其
罪
的
原
因
之
一
。陲
廝
隱
庫
滋
社
團
經
過
多
次
分
裂·

直
別
閉
時
哺
一Ja

c

。b

甲
斗
？
）
堅
定
的
組
織

了
起
來·

從
一
五
二
九
年
至
一五
＝一六
年
，他
在
嘆
陶
渤
嚕
境
一H

。
珍
。
斗
）
殉
道
為
止
。
他
遺
留
下
經
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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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七
六

組
織
完
備
的
闕
時
瀟
院
沸
膾
（
土曰諱e

江t

。
甲
露
汗
。
）·

一︷j＼二
二
年
在
漠
吐
龐
，
一六
八
五
年
在
澳
鬧

，

再
後
在
鳴
曉
鯈
（d

叮
獸馳
）·

一八
七
四
年
後
產
喻
以
迄
今
日
，特
別
在
庫
陸
限
龐
恥
（s

。。斤d

降
。＂乙·

是
一
貫
維
持
著
這
種
共
產
式
的
社
會
組
織

。
圈
鷗
瀟
的
繼
承
者
是
一
脈
相
承
的
有
能
力
的
主
教
：
陳
嘶
阿
隱

（
江
朧

＞
韋
卹
一
五
三
六
�

一
五
四
二
》
：
雷
迪
曼
（
勿
露e

r

冬e

牙
日
合
卹
一
五
四
二
�

一
五
五
六
》
，
他
寫

了
一本
書
為
重
洗
派
信
仰
最
有
力
的
宣
言
；障
喻
陂
（,e

te

。
丰
么p

寫
一五
五
六
�

一
五
七
八
）
；
肺
肚
陋
倆

(
C

1
a’ds

中ra
id

l

一
五
八
五
�

一
六
一
一
）
。

    

在
改
教
運
動
末
期·

重
洗
派
教
會
除
了
在
隴
隴
之
外
，
還
在
除
陸·

吧
膽
磨
廈

（
用ala

tin
a

te)

，倘

關
，
胰
同
廝
盾
（,

ie
sl

。d

）·

厝
嚕
陸
及
陂
隴
。
在
一
五
三
○
到
四
○
年
間
，
更
在
信
義
宗
主
要
領
域
嘿
隱

及
撒
克
遜
活
動
，
黑
森
的
腓
力
想
寬
大
為
懷
，
凡
被
捕
而
不
肯
放
棄
信
仰
者
則
嘛
逐
出
境
，
最
嚴
重
的
刑
罰
也
只

是
監
禁
。
在
黑
森
的
重
洗
派
，
其
中
最
激
進
的
領
袖
是
瑞
恩
克
（
罵e

lC
h

io
r

凶
參

）
，
前
與
閔
次
爾
同
事
，
他

晚
年
被
繫
牢
獄
凡
十
年

，
於
一
五
四
○
年
左
右
卒
於
獄
中
。
黑
森
重
洗
派
歷
史
上
的
最
大
事
件
是
方
伯
黑
森
下

令
，
使
布
塞
緝
和
重
洗
派
人
於
一
五
三
八
年
十
月
三
卡
日
到
十
一
月
二
日
在
馬
爾
堡
辯
論
。
重
洗
派
信
徒
辯
不
過

對
方
，
貝
好
放
棄
信
仰
，
這
倒
是
一
件
很
少
有
的
事
。

    

在
隨
陸
廉
及
肚
麻
甌
（曰
口c

注
。懸
。）
，
市
一洗
派
被
殘
酷
的
鎮
壓
下
去
。
際
廳
錯
誤
地
看
他
們
和
陰
陽
匯·

閔
次
爾
等
急
進
派
是
一
黨
，
路
德
石
他
們
是
信
靠
功
善
和
律
法
來
得
救
的
，
所
以
是
敗
壞
信
仰
的
份
子
。
素
來
平



易
溫
文
的
墨
蘭
頓
攻
擊
他
們
尤
烈
，
看
他
們
是
社
會
及
政
治
秩
序
的
敵
人

敵
人
是
賈
士
都
孟
尤
斯
（
古
珍s

膩e

往
話
）
，
他
於

一
五
三
○
年
至

主
要
的
如
：
重
洗
派
的
教
義
及
祕
訣

重
洗
派
在
薩
克
森
主
要
的
文
字
上
的

一
五
四
四
年
之
間
寫
了
好
幾
本
書
來
反
駁
，

o
o

c

廾rin
e

a

。d
 

S
e

cre
t

。f

參eA

卹務a
P

t

斤
乙

，
基
於
聖
經
的
辯
駁

R
e

fu
te

d
 

fro
m

 
th

e
 

B
i

曰
忽
，
以
及
論
重
洗
派
之
精
神

改
教
家
晚
期
的
著
作
，
例
如
路
德
的
加
拉
太
書
註
釋
一
五
三
五
年
出
版

（
采

降e

登irito
f

參e
A

呈
甲
購
籌s

）
。

福
音
派
的
信
仰
上·

都
是
一
方
面
反
對
儸
馮
天
主
教
，
一
方
面
又
反
對
重
洗
派·

這
是
很
可
注
意
的
事
實
。

【
註
一
】
：
基
德
第
四
五
一
頁
。

【
註
二
】
：
同
上
第
四
五
二
頁

。
L

註
三
】
：
同
上
第
四
五
三
�

四
五
四
頁
。

L

註
四
】
：
同
上
第
四
五
四·

�

四
五
五
頁O

鬥
註
五
】
：
同
上
第
四
五
五
頁0

t

註
六
一
：
同
上
第
四
五
六
�

四
五
八
頁
。

        

第
五
段

德
國
抗
議
宗
教
會
之
建
立

皇
帝
既
大
勝
法
國·

又
與
教
宗
革
利
免
七
世
成
立
諒
解
，

        

第
六
朔

改
教
運
動

，
加
爾
文
的
基
督
歇
要
義
，
在
解
釋

於
是
一
五
二
九
年
他
才
有
餘
力·

對
德
國
內
政
作

五
七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七
八

有
效
的
處
理
。
那
一
年
在
斯
拜
耳
所
開
的
國
會
，
聽
說
路
德
派
進
展
，
重
洗
派
擴
大
，
極
為
震
驚
？
既
知
道
皇
帝

的
實
力
非
以
往
可
比
，
於
是
禁
止
路
德
派
向
前
活
動
，
吩
咐
各
處
恢
復
羅
馬
教
主
教
制
的
權
力
。
當
時
擁
護
路
德

派
的
少
數
黨
仲
提
出
抗
議

。
在
這
種
有
威
脅
性
的
情
形
下

，
黑
森
的
腓
力
想
要
團
結
德
國
與
瑞
士
福
音
派
的
勢

力
，
組
合
而
成
一
大
自
衛
同
盟
。
但
其
中
最
大
的
阻
礙
仍
為
兩
派
閒
的
教
理
分
歧
，
然
而
腓
力
並
不
因
此
灰
心
，

以
為
雙
方
不
同
之
見
仍
可
以
一
次
會
議
調
解
。
雖
說
路
德
不
贊
成
開
會

後
來
還
是
得
到
他
的
同
意
，
於
一
五
二

九
年
十
月
一
日
，
路
德
與
墨
蘭
頓
會
見
蔥
運
理
與
厄
科
蘭
巴
丟
於
馬
爾
堡
腓
力
的
城
堡
中
。
與
這
幾
位
大
領
袖
一

同
列
席
的
還
有
很
多
地
位
次
要
些
的
人
物
。
一
連
數
日
雙
方
各
自
發
表
意
見
。
路
德
很
懷
疑
那
些
瑞
上
人
對
於
三

位
一
體
以
及
原
罪
等
問
題
的
思
想
是
否
健
全
，
但
其
中
實
在
見
解
不
同
之
點
，
還
是
在
於
基
督
的
身
體
是
否
臨
在

取
餐
之
中
。
路
德
堅
持
以
字
義
直
解
法
來
看
一．
這
是
我
的
身
體
』
一
語
。
慈
運
理
卻
根
據

一
種
習
見
習
聞
之
理
，

老
是
說
一
個
物
質
的
身
體
決
不
能
同
時
臨
在
兩
處
地
方
。
於
是
雙
方
絕
無
同
意
之
餘
地
。
茲
）運
理
還
說
，
意
見
雖

有
不
同
，
雙
方
到
底
都
是
基
督
徒
的
弟
兄
，
路
德
卻
宣
言
說
，
除
非
在
信
仰
的
基
本
條
款
上
一
致
，
他
不
願
接
納

任
何
人
為
弟
兄
，
但
他
的
名
言
：
『
你
們
有
與
我
們
大
不
相
同
的
心
靈
』
，
卻
是
對
布
基
辦
，
而
不
是
對
慈
運
理

說
的
。
【
註
一
】

    

雖
然
如
此
，
腓
力
依
然
竭
力
設
法
，
勿
使
組
成
自
衛
同
盟
之
希
望
完
全
消
失
，
他
於
是
勸
告
雙
方
領
袖
共
擬

信
仰
條
文
十
五H

lJ

。
前
十
四
條
雙
方
都
已
同
意
。
第
卡
五
條
說
到
晚
餐
問
題

連
在
這
最
後
一
條
中
所
論
各
點
亦



均
同
意
，
其
中
但
有
一點
，
即
基
督
如
何
臨
在
晚
餐
之
中
一
點·

雙
方
只
得
將
不
同
之
見
記
入
條
文
中
。
後
來
雙

方
代
表
於
簽
立
這
些
優
隆
信
仰
條
文
時·

附
帶
申
明
：
「
我
們
各
人
都
要
遵
照
皇
心
所
准
許
的·

彼
此
以
基
督

徒
的
愛
心
相
待
」
。
【
註
二
】
路
德
與
慈
運
理
離
開
馬
爾
堡
的
時
候
，
各
以
勝
利
者
自
居
。
路
德
派
至
此
願
基
於

信
條
的
協
定
而
加
入
任
何
政
治
性
的
聯
盟
。隨
阮
吧
滌汝
。
（＇
冒
鄴h

獸cl,
)

（大
概
是
一五
二
九
年

{/

＼月
間
鷗
隱
和
喊
慶
陸
的
同
道
所
寫
的
，
正
表
示
了
這
種
目
的
。
）
【
註
三
】其
中
末
後
有
一句
宣
言
說
道
：
『

教
會
不
是
別
的
，
乃
是
相
信
基
督
的
人
主
張
，
相
信
。
而
又
教
導
以
上
所
列
舉
的
條
文
。
騙
這
句
話
與
信
義
宗
教

會
以
後
的
發
展
極
有
關
係
。
路
德
派
對
於
教
會
的
觀
念
原
來
是
：
基
因
信
稱
義
的
人
組
合
而
成
的
謂
之
教
會
，
自

此
以
後
變
成
了
：
組
合
而
成
教
會
的
人
不
但
要
有
信
心

，
而
且
還
要
接
受
一
種
指
定
的
，
正
確
無
訛
，
絲
毫
不

爽
的
教
理
陳
述
。隨
曉
隱
的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及
佈
廣
隨
隆
陳
廝
他
嚇
（甲
且
，d

審
黃
＞
悽ba

ch

）
的
方
伯
都

拿
這
雛
贓
氾
滌
汶
定
為
加
入
政
治
聯
盟
的
標
準
。在
隱
國
南
部
許
多
城
市
中·

僅
有
陸
隘
肯
接
受
這
些
條
文
。

腓
力
所
希
望
組
成
的
福
音
派
自
衛
同
盟
至
此
已
成
泡
影
。
路
德
派
與
瑞
士
派
從
此
長
久
分
道
揚
鑣
。

    

當
皇
帝
在
義
大
利
行
將
被
教
宗
加
冕
之
時
，
於
一
五
三
○
年
一
月
間
，
發
出
一
道
上
論
，
吩
咐
召
集
國
會
於

噢
廝
隆
，上
諭
中
指
明
這
次
國
會
以
調
解
宗
教
料
紛
為
主
要
目
的
，且
應
許
予
各
派
不
同
的
意
見
以
同
情
的
考
慮
。

這
種
友
好
的
態
度
是
出
人
意
料
之
外
的

。
各
派
既
可
自
由
發
表
意
見

，
於
是
抗
議
宗
各
教
會
須
得
作
成
一
種
宣

言
、
將
他
們
所
信
之
道
及
對
於
舊
日
習
慣
的
批
評
，
都
坦
白
直
陳
。
（
註
四
）
於
是
路
德
、
墨
蘭
頓
、
布
根
哈
根

            

第
六
期

改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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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五
七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八0

及
帥
陣
四
人
將
他
們
對
於
囉
馮
教
的
批
評
都
指
明
出
來·

由
區
滴
噸
編
成
一篇j

即
澳
羶
澹
滌
（討
吸
寫
勰

C

。氏e
S

S
io

卹
）
之
第
二
篇
引
也
就
是
屬
消
極
方
面
的
第
一
篇
。
過
了
些
時
，
墨
蘭
頓
又
寫
了
第
一
篇
，
即
屬
於
積

極
方
面
的
一
篇
。
一
五
三
○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
他
們
將
這
一部
信
條
用
德
文
讀
給
皇
帝
聽
了

。
當
時
簽
署
贊

成
這
部
信
條
的

，
有
：
隴
院
隱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喲
國·

及
其
嗣
子
階
勵
隱
巾
（古
汙
〞d

e

江
斗
）·

陸
問

隨
陸
陵
廝
吧
嚇
侯
爵
防
貽
（雪
候
）休
隔
除
院
陣
凶
隆
（d

邑
纔
亂
。了g

戶eb-arg

）
公
爵
同
匯
嘶
陪
（鬥甘
露
）

及
陝
廟
隴
（甲
且
必
，嘿
隱
方
伯
隊
防·

陵
貽
時
（>d

口alt

）
約
峨
陝
滴

（wo
lfg

a

廈
）·

還
有
陸
隱
與
既

隱
陵
隱
（雪

1
1

焜
。
）1
1

城
的
代
表
。在
國
會
尚
未
閉
會
之
前·

加
入
承
認
這
澳
廝
降
唁
滌
的
有
嗨
哺
佈
限·

（江eiltiro

倡
丫
啃
脯
陶
（寥

鳥
。
）喊
隱
墜
，(w

e
isse

斗
禺g

）
及
限
隱
廝
隱
廖
（紹i

。dsh
e

im

）各
城
。

【
註
五
】

    

澳
廝
逐
滬
滌
之
主
編
人
乃
是
那
位
性
情
柔
和
，善
於
開
解
的
區
圃
噸
。鷗
隱
在
當
時
雖
說
消
息
還
是
靈
通·

但
仍
在
帝
國
通
緝
令
之
下
，
不
能
出
席
奧
斯
堡
會
議
，
住
在
科
堡
（C

。審
勰
）
。
墨
蘭
頓
所
起
草
的
這
部
信
條
幾

經
更
改
修
正
，
直
到
他
的
同
事
都
能
認
可
。
墨
氏
草
擬
這
篇
，
亦
並
非
專
以
和
解
為
目
的
。
他
所
要
說
明
的
，
乃

是
路
德
派
的
人
並
沒
有
人
離
開
大
公
教
會
的
主
要
基
本
立
場
，
在
這
派
人
最
初
著
述
之
中
可
以
看
出
，
連
羅
馬
教

會
他
們
也
無
意
與
之
分
離
。
將
這
種
苦
衷
鄭
重
申
明
之
後
，
又
將
許
多
古
代
異
端
逐
一
提
出
，
加
以
駁
斥
；
在
另

一
方
面
，
對
於
惑
運
理
與
重
洗
派
一
類
的
見
解
都
嚴
詞
拒
絕
；
對
於
聖
經
乃
唯
一
權
威
一
層
意
思
，
並
無
一
處
清



晰
指
明
；
對
於
教
宗
的
權
位
也
無
一
處
決
然
否
認
；
所
有
信
徒
皆
為
祭
司
的
道
理
亦
未
提
及
。
然
而
拿
這
信
條
綜

合
的
來
看
，
墨
蘭
頓
確
在
其
中
發
揚
了
抗
議
宗
的
精
神
。
因
信
稱
義
之
道
說
得
娓
娓
動
人
，
抗
議
宗
對
於
教
會
的

觀
點
亦
和
盤
托
出
；
向
聖
徒
祈
求
，
彌
撒
禮
，
不
准
平
信
徒
領
杯
，
修
道
誓
願
，
指
定
禁
食
日
期
等
等
弊
端
均
遭

拒
斥
。

    
隱
隧
隨
也
將
他
的
見
解
作
成
一篇
生
動
的
說
明
呈
於
皇
帝
，
但
皇
帝
對
之
不
大
注
意
。膾
回
南
部
有
些
傾
向

隱
陣
隧
思
想
主
張
的
城
市·

即
防
防
阿
隆
，
陳
匡
皿
總
？廖
朋
服
（
膩e

。

i

權
戶
）
及
嚇
隨
（：
口
斗呂
）
，
聯

合
編
成
了
一種
所
謂
帥
賊
結
鵬
（co

抓es

總。Te
tr

心olita

戶。）
上
呈
於
皇
帝·

這
件
事
反
為
關
係
較
大
。這
信

條
大
半
出
自
布
塞
餌
之
手
，
其
內
容
為
一
種
介
於
慈
運
理
與
路
德
二
派
立
場
之
間
的
主
張
。

    

教
宗
代
表
紅
衣
主
教
坎
伯
耕
（Ca

m
P

e
g

g

日
）
建
議
，
【
註
六
】
這
種
信
條
應
交
出
席
奧
斯
堡
的
羅
馬
派
神

學
家
審
查
。
皇
帝
批
准
了
這
個
建
議
，
而
在
這
些
羅
馬
神
學
家
當
中
居
領
袖
地
位
的
，
乃
是
路
德
舊
日
的
勁
敵
買

瀟
。區
盾
噸
願
意
退
。講·

假
如
任
他
退
讓
下
去·

鷗
廳
的
事
業
也
許
於
此
全
部
消
亡·

【
註
七
］
幸
而
屬
一福
音
一

派
的
各
國
諸
侯
態
度
較
為
強
硬
。
公
教
派
的
神
學
家
寫
成
了
一
篇
反
駁
文
，
但
皇
帝
及
各
公
教
派
的
諸
侯
，
均
以

為
這
篇
文
字
措
詞
過
於
引
起
爭
執
，
將
原
稿
退
還
，
後
來
到
了
八
月
三
日
，
將
篇
中
語
意
改
為
委
婉
溫
和
之
後·

到
底
還
是
向
國
會
提
出
了
。

    

皇
帝
仍
然
希
望
調
解

，
而
且
委
派
各
種
會
議
的
委
員
會

，
務
使
調
解
成
功

；
但
他
們
的
工
作
終
歸
徒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五
八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八
二

勞
�

其
中
最
大
原
因
要
算
路
德
之
堅
持
不
讓
。鬥
註
八
】
公
教
派
的
多
數
黨
代
表
國
會
作
最
後
決
定
，申
言
路
德

一
派
的
田）想
主
張
已
經
正
式
被
據
理
推
翻
，
限
定
他
們
於
一
五
三
一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以
前
歸
同
正
教
；
又
決
定
以

聯
合
行
動
對
待
慈
運
理
派
與
重
洗
派
，
且
定
一
年
之
內
召
集
議
會
一
次
，
整
頓
教
會
流
弊
。
關
乎
屬
世
的
案
件
，

那
從
新
組
織
的
帝
國
法
庭
，
當
本
公
教
派
的
利
益
處
置
辦
理
。
【
註
九
】
對
於
這
次
決
議
，
路
德
派
提
出
抗
議
，

申
言
他
們
的
信
條
並
未
正
式
據
理
被
推
翻·

旦
有
區
圃
噸
為
這
信
條
作
成
辦
康
汶
（>p

。了gy

）
一篇·

可
資
證

明
，
這
篇
贓
隴
汶
乃
由
嗶
氏
倉
卒
之
中
作
成·

因
當
時
連
他
一個
這
樣
性
情
柔
和
的
人·

也
見
到
情
勢
已
至
無
可

退
講
的
地
步
。
到
了
一五
三
一年
隆
氏
又
將
這
篇
陰
驢
汶
重
寫
一次
然
被
出
版·

後
來
這
篇
文
字
成
了
信
義
宗
古

典
名
著
之
一
。

    

在
這
種
情
勢
之
下
，
必
須
要
自
衛
團
結
。
路
德
平
日
以
為
以
武
力
反
對
皇
帝
即
算
犯
罪
，
此
時
連
他
也
願
意

將
實
行
抵
抗
是
否
合
理
的
問
題
，
交
由
法
學
專
家
解
答
。
是
年
聖
誕
日
，
路
德
派
諸
侯
會
合
於
施
馬
加
登
（
浮
甲

日alka
l

分
卹
）
，
建
立
了
一
種
同
盟
的
基
礎
。
那
位
努
力
於
聯
合
運
動
總
不
灰
心
的
布
塞
洱
，
勸
服
了
施
塔
斯
堡

接
受
陣
嘶
隱
賬
�

這1

著
關
係
甚
大·
因
為
後
來
好
些
聽
國
南
部
城
市
都
以
此
為
法
則
。
隴
燻
陸
同
盟
在

一
五
三
一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完
全
組
嶽
成
功
，
其
中
包
括
有
：
薩
克
森
有
選
舉
權
之
侯
國
，
黑
森
，
不
倫
瑞
克
，

險
貽
隱·

及
優
嘶
徘
鵑
（實a

亂
么d

）
諸
國·
及
以
下
各
城
：
陳
際
嘶
隆·

慷
陸
隨
匯
，鳴
瀟
膽
（d

】。
）·

隨

際
慷
隱
，陝
陋
齦
，麻
隨·

隊
廝
呢
（工谷
乙

，脾
啪
肚
嚇
（口i

。e

？
忽·

馮
隱
隆·

佈
南
鬥
（
甲
。m

。
）·



與
律
伯
克
（gb

e
ck

）
【
註
一
○
】
。

    

查
理
五
世
之
地
位
在
表
面
上
看
來
好
似
堅
強
穩
固
，
其
實
到
了
這
樣
一
種
聯
合
抗
拒
興
起
之
時
，
他
的
勢
力

也
不
過
外
強
中
乾
。
公
教
派
各
國
諸
侯
互
相
嫉
視·

對
於
皇
帝
也
是
居
心
叵
測
。
教
宗
又
怕
召
集
總
議
會
；
隱
圓

勢
力
仍
須
預
防·

不
可
輕
視
。
所
以
後
來
一
五
三
一年
四
月
十
五
日
之
限
期
雖
已
臨
到·

究
不
能
奈
際
隱
派
教
會

何
。
一
五
三1

年
十
月
間·

隱
漣
隨
於
除
陣
闌
之
役
陣
亡
（
參
本
期
第
五
六
六
頁
）·

於
是
陽
陸
之
一囈
晉
主
義
運

動
失
去
了
英
勇
的
領
袖·

致
使
隱
回
南
部
各
地
抗
議
宗
教
會
對
喊
隨
陸
增
強
了
聯
合
趨
勢
。
一
五
三
二
年
春
，
又

有
一
種
新
的
危
險
侵
襲
整
個
帝
國
，
即
吐
陣
淇
人
之
入
寇
。
先
是
一
五
二
九
年
，
濰
池
舫
即
已
為
汪
洱
淇
人
所
圍

攻
，
大
敵
當
前
，
宗
教
的
爭
執
問
題
只
得
暫
行
擱
置
。
一
五
三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
皇
帝
與
同
馮
咖
隨
倘
盟
締

訂
和
約
於
女
仁
堡
，
根
據
這
個
和
約
，
所
有
關
乎
俗
事
訴
訟
案
件
均
宜
擱
置
，
保
證
抗
議
派
暫
享
和
平
，
直
到
召

集
總
議
會
或
國
會
開
會
時·
再
從
長
計
議
。
【
註
一
一
】過
不
多
時
，
喳
陣
陽
一離
開
了
隱
國·

往
隱
隊
同
與
國

匯
呀
去
了·

一
五
四
一
年·

他
才
重
同
臆
國
。
抗
議
宗
的
地
位
雖
然
尚
在
飄
搖
不
定·

但
它
的
前
途
景
象
實
已
大

見
改
善
。

    

抗
議
宗
又
迅
速
的
贏
得
了
新
的
領
土·
到
一
五
三
四
年
，
爭
取
過
來
的
有
險
貽
時
�

鵑
險
（＞
卹
口斗
伊
》·

。

）
，匯
胤
隊
（馴
纏

。
）
，彿
聞
遠
颺·
和
噢
廝
隆
。更
重
要
的
是
匣簾
的
險
防
從
皇
帝
的
兄
弟
牘
陋
浦

手
衷
為
抗
議
宗
征
服
了
偶
同
膳
隆
，
恢
復
給
鴻
剛
嚇
公
爵
�

公
教
派
對
貽
險
廝
隆
（
江
各
仿汙
“
）
家
族
權
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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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拓
嫉

，
是
大
大
的
幫
助
了
這
樣
的
結
果

評
定
這
整
個
的
一
派
。

五
八
四

。
一
五
＝一九
年
喬
治
公
爵
（）
常

發o
rg

e

）
死
後
，
接
著
是
抗
議
宗

在
薩
克
森
公
爵
國
的
大
勝
，
同
年
，
布
蘭
登
堡
選
舉
區
慎
重
的
加
入
了
改
教
運
動

還
有
一
事
使
路
德
派
勢
力
在
德
國
益
見
增
強
。
這
是

一
幕
意
外
慘
劇

，
發
生
於

一
五
三
四
年
與
三
五
年
之

，
稱
為
閔
斯
特
（叢
驀
需
）
革
命
，此
事
發
生
之
後
，
重
洗
派
在
廳
回
所
有
勢
力
消
散
無
餘

大
致
說
來
是
愛
好
和
平
，
知
識
淺
陋
的
平
民
，
富
於
宗
教
熱
忱
，
能
以
忍
受
逼
迫

所
以
不
能
拿
閔
斯
特
事
變
來

不
過
在
他
們
當
中
也
有
言
行
過
激
的
份
子·

如
廖
臣
師
喃
噴
沸
陵

。
重
洗
派
中
人
，

    

隙
沸
陽
關
乎
末
日
快
來
的
宣
講·

在
崗
圍
感
動
了
許
多
人
皈
依
信
服

。
其
中
有
一
位
名
馮
嘎
廝·

（J

合

膩
斗
荔
）
，
乃
貽
喻
唐
廄
（田arle

m

）
地
方
一
位
麵
包
師
，
他
出
來
自
稱
先
知
陋
儲
，
發
動
一種
狂
熱
的
宣
傳·

不
久
便
廣
傳
於
倘
圃
全
境
及
與
隱
回
毗
連
的
地
方
。馮
隘
廝
不
像
價
彿
優
一
樣
安
靜
的
等
候
上
帝
的
權
能
彰
顯
，

建
立
一
個
新
的
時
代
，
他
要
自
動
的
憑
著
武
力
創
建
這
樣
一
個
時
代
。
當
時
由
一
般
民
治
思
想
所
引
起
的
不
安
，

實
為
他
造
成
機
會
。

    

這
種
新
的
道
理·

勢
力
最
為
猖
獗
的
地
方
要
算
庫
降

·

在
那
裹
有
一位
福
音
派
的
宣
道
者
名
陳
限
時
偌
時

曼
，(

，
旦

審
仔
日
呂
卹
）
此
人
自
一
五
三
四
年
一
月
間
起·

即
傾
心
於
重
一．一派
的
觀
念
。
不
久
歷
際

也
到

了
這
裹
，
還
有
一
位
陳
叮
（L

待
牙
婦
）
的
縫
衣
匠
，
名
陂
院
吐
（J

月
中eu

才elsse

卹
）
。
這
些
人
現
在
倡
言
道
，

上
帝
因
為
施
賂
廝
隆
不
信
的
緣
故
棄
絕
了
那
個
地
方·
揀
選
了
同
嘶
時
代
替
他
作
新
哪
鷗
蹶
際
。
跑
到
這
地
方
來



的
過
激
黨
徒
成
千
成
萬

。
她
們
的
勢
方
增
大

，
至
一
五
三
四
年
二
月
間
將
令
城
佔
領

·

將
那
些
不
接
受
這
神

新
秩
序
的
人
驅
逐
出
境
。險
隊
時
的
主
教
將
城
包
圍
。，陳
臨
陣
亡
。
黨
人
立
匯
陽
〕為
王·

他
們
在
城
中
實
行

多
妻
，
強
制
財
物
共
有
，
凡
不
服
從
他
們
的
人
均
遭
屠
戮
。
這
一
次
的
闖
爭
雖
說
是
很
有
勇
氣
的
，
但
令
無
成

效
。油
廝
時
主
教
得
公
教
派
及
際
險
派
軍
旅
之
援
，於
一
五
三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將
該
城
克
服
了
，那
些
沒
有
戰

死
的
黨
首
均
受
慘
刑
而
死
。
評嚥
廟
重
洗
派
言·

這
次
事
變
真
是
一場
奇
禍
。
此
後
人
都
以
為
這
種
狂
熱
主
義
凍

為
重
洗
派
人
一
種
特
性
，
連
貢
一洗
派
這
一
名
詞
也
成
了
一
種
恥
辱
的
表
記
。
但
就
信
義
宗
言
，
這
次
事
變
卻
是
他

們
的
利
益
。
自
此
以
後
，
信
義
宗
在
險
廟
再
無
重
洗
派
與
之
競
爭·

巨
使
信
義
宗
更
加
積
極
的
與
各
國
諸
侯
及
中

等
階
級
發
生
因
綠
，
造
成
一
個
上
巾
階
級
的
黨
派
，
至
於
重
洗
派
之
自
身
後
來
如
何
，
單
就
荷
蘭
說
，
後
來
他
們

常
中
出
了
一
位
足
智
多
謀
，
愛
好
和
平
，
反
對
過
激
舉
動
的
領
袖
，
名
門
諾
西
門
斯
（
膩e

卹
卹0

 
S

im
o

瘁
。
一
九
四

二
！

一
五
五
九
）

，
以
後
這
運
動
得
以
好
好
的
重
新
組
織
起
來
，
多
賴
他
的
力
量

，
所
謂
『
門
諾
派
』
（

膩e

口
。o

卹
才e

）
就
是
由
他
得
名
。

    

隧
廖
隘

老
想
召
集
一
次
總
議
會
，
他
以
為
用
這
方
法·

教
會
分
裂
之
局
可
得
挽
同·

教
會
行
政
機
構
可
得

改
善
。
但
將
這
種
意
見
對
教
白憚
鬧
臨
七
世
提
出
是
無
用
的
。
繼
陣
同
匯
為
教
宗
的
隧
匪
廉

（勿au
l

 
1

1
1

一五

三
四
�

一
五
四
九
）
雖
不
是
專
心
以
宗
教
為
念
的
人
，
可
是
較
之
革
利
免
能
看
禹
由
改
教
運
動
所
造
成
的
局
勢

之
嚴
重
性
為
多
。
他
一
登
位·

即
特
任
以
雕
同
泥
（
。asp
離
。co

n
ta

rin
i

一
四
八
三
�

一
五
四
二
）·

雅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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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八
六

圾
廢
陽
嗜
院
（Ja

c

。蔥
，d

o
le

t

。
一
四
七
七
�

一
五
四
七
）·

陂
勵

（審
他na

ld

勿
三
。
一
五0

○
�

一
五

五
八
）
，
及
迦
臘
法

（G
ie

va

。ni
 

P
ie

tro
 

C
a

r

鰍a

一
四
七
六
�
�
一
一
五
九
）
為
紅
衣
主
教
，
這
些
都
熱
心

於
道
德
及
行
政
上
之
改
革
，
在
一
五
三
八
年
的
時
候
，
他
們
向
教
宗
提
出
有
關
教
會
改
良
的
偉
大
計
劃
。
【
註
一

一．
】實
際
上
限
廉
三
世
原
已
下
令
於
一
五
三
七
年
召
集
一
次
總
議
會
於
嗑
嘟
瞌
（
膩an

tu?

）
地
方
。
誰
料
會
期

未
到
，
杳
理
五
世
與
法
王
佛
蘭
西
斯
一世
（
一
五
三
六
�
�
一
五
三
八
）
已
起
戰
端
，
以
致
無
法
開
會
。
但
膳
匯

瓦
世
並
未
因
軍
事
倥
傯
而
忘
懷
這
次
會
議
，
他
在
會
期
之
前
，
早
已
著
人
通
知
當
年
二
月
閒
在
防
馮
卹
隨
開
會
的

抗
議
宗
諸
領
袖
，
要
他
們

一
定
答
應
出
席
這
次
總
議
會
。
這
一
道
上
論
使
抗
議
宗
諸
領
袖
勢
處
兩
難

他
們
老
早

請
求
要
開
一
次
總
議
會
。
路
德
早
於
一
五
一
八
年
就
提
出
過
這
樣
一
種
請
求
。
但
他
們
知
道

假
如
總
議
會
開

成
，
他
們
的
投
票
權
必
佔
少
數·

所
以
他
們
拒
絕
出
席
，
理
由
是
開
會
地
點
在
儀
阮
同
境
內
，
為
教
宗
權
勢
控
制

的
範
圍
。

    

查
理
知
道
召
集
一
次
總
議
會
實
非
其
時
，
於
是
他
想
改
用
討
論
方
法
夾
促
進
教
會
的
聯
合
。
這
樣
的
討
論
會

仲
開
過
幾
次·

一
五
四
○
年
一／＼
月
在
貽
厭
貽

（二
州e

。
舌
）
，
同
年
稍
後
在
陸
隊

·

一
五
四
一年
四
月
在
甌
限

嘶
隆
（審
大e

 
n

sb-arg

）
。
在
抗
議
宗
方
面
出
席
一次
或
多
次
參
加
討
論
的·

有
區
岡
噸·

飾
降
甌
，帥
喻
陝
及
其

他
人
物
；
在
公
教
方
面
的
有
：
買
爾
，
孔
塔
利
尼
以
及
其
他
人
物
。
這
些
討
論
會
均
無
成
就
，
兩
下
見
解
相
距
太

遠
，
無
法
接
近
。



    

查
理
五
世
至
此
已
知
調
解
的
一條
路
無
法
走
通
，
假
使
對
抗
議
宗
一
派
的
軍
事
及
政
治
的
力
量
不
首
先
給
它

一
番
挫
折
，
要
想
得
他
們
同
意
參
加
一
次
總
議
會
是
辦
不
到
的
。
就
政
治
方
面
說
，
抗
議
宗
的
聯
合
勢
力
所
加
於

帝
國
威
權
之
危
害
已
不
算
小
。
帝
國
政
權
之
統
一
已
經
所
餘
無
幾
，
現
在
又
這
樣
來
，
非
至
掃
地
無
存
不
可
。
所

以
查
理
幾
經
慎
重
籌
謀
之
後
，
要
把
他
的
偉
大
計
劃
付
諸
實
行
，
他
決
意
要
開
一
次
總
議
會
。
他
要
用
武
力
消
除

抗
議
宗
的
實
力
，使
它
不
得
不
接
受
這
一
次
總
議
會
的
裁
判
，然
後
總
議
會
方
能
按
著
基
督
教
國
重
行
聯
合
所
需
要

的
，
作
成
各
種
讓
步
的
條
件
，
又
能
設
法
矯
正
抗
議
宗
與
公
教
派
雙
方
所
共
同
指
責
的
各
種
弊
端
。
要
使
這
種
計

劃
實
施
，
他
要
預
先
作
到
三
個
步
驟
。假
若
可
能
的
話·

他
須
首
先
分
展
陳
隅
咖
匱
同
盟
的
政
治
實
力
；
他
須
消

滅
受
法
國
攻
擊
的
危
險
；
至
少
要
能
在

一
段
時
期
中
減
少
土
耳
其
人
侵
略
的
威
脅
。

    

此
時
在
改
教
史
上
發
生
了
一
件
最
奇
怪
的
事
故
，
促
進
了
皇
帝
企
圖
分
散
抗
議
宗
勢
力
的
計
劃
不
少
。贓
馮

加
登
同
盟
的
政
治
領
袖
黑
森
方
伯
腓
力
，
雖
極
願
為
改
教
運
動
盡
心
竭
力
，
然
而
私
人
道
德
上
的
不
檢
正
與
富
時

多
數
諸
侯
一
樣
。
他
老
早
就
與
薩
克
森
公
爵
佐
治
的
女
兒
結
了
婚
，
而
且
她
還
為
他
生
了
七
個
兒
女
，
可
是
他
並

不
愛
她

。
他
的
良
心
因
常
犯
姦
淫
而
感
覺
不
安

，
致
使
他
在
一
五
二
六
至
一
五
三
九
年
十
餘
年
之
間

，
僅
領

過
一
次
聖
餐
。
他
的
行
為
雖
未
改
善
，
可
是
他
為
自
己
靈
魂
得
救
的
問
題
卻
日
漸
憂
慮
。
他
心
中
田）想
用
第

1
1

次
結
婚
的
方
法
來
解
決
這
複
雜
的
問
題·

已
有
幾
年
。簷
喲
中
多
少
名
人
都
是
實
行
多
妻
的
�

斷
喲
中
也
無

明
文
禁
止
。
他
何
以
不
該
這
樣
行
呢
？
正
當
此
時
，
他
認
識
了
一
位
很
漂
亮
的
年
方
十
七
的
姑
娘
，
名
陲
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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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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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八
八

（膩
廬
器
岔
＜。。
分r

 
S

a
a

le

）
是
他
姐
姐
宮
庭
中
一
位
女
官
的
女
兒

。
這
個
姑
娘
的
母
親
雖
有
准
許
之
意
，

但
提
出
一
個
條
件
，
必
須
薩
克
森
的
公
爵
與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及
其
他
人
士
都
承
認
這
是
一件
正
式
婚
姻
，
髒
叻

的
原
配
也
已
同
意
。
腓
力
也
承
認
這
是
一
個
正
當
的
行
動
，
但
為
應
付
輿
情
起
見
，
他
喜
歡
取
得
喊
隨
隆
派
神

學
家
的
贊
同
。
所
以
他
請
了
施
塔
斯
堡
的
布
塞
環
來
商
量
。
布
塞
環
一
半
為
他
的
理
論
所
折
服
，
一
半
受
了
他
的

威
嚇
，
因
為
他
可
能
獲
得
皇
帝
或
教
宗
的
援
助
以
作
成
此
事
。
以
後
由
佈
匯
厲
將
此
事
告
知
鷗
隱
和
優
圃
噸·

又
告
知
了
薩
克
森
的
有
選
舉
權
的
諸
侯
，
不
過
他
們
還
是
拿
它
當
作
一
種
抽
象
問
題
來
討
論
，
沒
有
指
出
想
要
和

誰
結
婚
。
一
五
三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
路
德
與
墨
蘭
頓
發
表
了
他
們
的
意
見
。
他
們
宣
言
，
照
基
督
所
講
，
多
妻

是
違
反
上
帝
造
人
的
原
意
；
但
常
有
特
殊
情
形·

不
能
一概
而
論
。
假
加
陰
叻
無
法
改
善
他
的
生
活·

那
末
，
照

他
所
設
想
的
結
婚
，
比
較
長
此
繼
續
生
活
下
去
要
好
些
。
然
而
，
這
種
結
婚
不
可
公
開
於
眾
，
當
絕
對
守
祕
，
所

娶
的
女
人
要
好
像
是
所
蓄
的
妾
侍
一
樣
看
待
。
雖
說
這
兩
位
喊
險
隆
的
改
革
家
是
為
至
誠
所
感
，
實
意
要
使
驢

力
的
心
靈
受
益
，
但
他
們
的
主
張
是
完
全
不
對
的
。

    

但
腓
力
自
己
所
行
的·

實
較
人
所
指
教
他
行
的
來
得
正
大
。
他
於
一
五
四
○
年
三
月
四
日
與
陲
厲
結
婚
了
，

雖
是
私
下
舉
行
婚
禮
，
卻
不
能
算
為
嚴
守
祕
密
。
由
一
位
宮
庭
教
士
主
禮

·

由
區
憫
噸·

隨
隆
隨
及
一
位·

薩
克
森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的
代
表
證
婚
。
原
來
是
不
想
大
眾
知
道
這
事
，
但
不
久
人
人
皆
得
而
知
之
。鷗
廳
主
張

用
勻
一
個
響
亮
的
謊
言
細
了
結
此
事
‧，但
屨
防
頗
有
英
勇
之
氣·

拒
不
同
意·

說
道
：
『
我
不
要
說
謊
』
。



    

這
事
在
抗
議
宗
與
公
教
派
當
中
都
引
起
極
大
的
反
感
。
帝
國
法
律
禁
止
電
一婚
，
犯
此
罪
的
王
侯
應
褫
奪
其
爵

位
。
其
他
福
音
派
諸
侯
不
願
為
匯
山
所
行
的
作
辯
護·

也
不
願
對
此
事
所
生
的
後
果
提
出
保
證
。
皇
帝
於
此
見
到

有
機
可
乘
。
一
五
四
一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
皇
帝
獲
得
險
防
的
諾
言
，
應
許
以
後
不
再
憑
個
人
的
地
位
，
或
憑
防
鵬

加
登
同
盟
代
表
的
地
位
，
與
任
何
外
國
政
府
締
訂
盟
約·

〔洹
是
他
為
此
事
不
致
更
加
惡
化
所
付
的
代
價
。
當
時
陸

沐
咖
厝
同
盟
很
有
與
怯
、
漢
、陽
廖
及
除
陲
締
結
盟
約
以
抵
抗
皇
帝
之
望·

這
樣
，
一
來
此
一
希
望
便
成
泡
影
。

而
且
腓
力
還
要
應
許
皇
帝·

對
於
那
有
心
歸
向
福
一晉
運
動
的
陳
懦
廝

（
二e

？
。
）
公
爵
喊
隱

（
細1

1

口么
。
）

不
作
任
何
援
助
，
因
當
時
陣
颼
不
承
認
喊
隴
對
於
略
勵
鵑
倆
（G

e

］分rs

）
有
領
土
權
，
由
這
事
所
生
的
後
果
尤

為
惡
劣
。
因
為
隴
院
隱
有
選
舉
權
的
諸
侯
血
喊
隴
有
郎
舅
關
係
，
他
決
心
援
助
喊
廉
，
致
使
阮
馮
咖
陪
同
盟
釀
成

嚴
重
的
分
裂
，
結
果
是
皇
帝
於
一
五
四
三
年
戰
敗
喊
賺·

奪
取
臨
闌
鵑
喃
土
地
永
歸
己
有
；
壓
迫
喊
隴
放
棄
匯
聰

土
義
。
又
因
威
廉
戰
敗
，
致
使
那
科
倫
大
主
教
區
可
歸
改
教
運
動
之
望
亦
消
滅
於
無
形
。
【
註
一
三
）

    

查
理
計
劃
中
其
餘
各
點
，
也
因
機
緣
奏
巧·

進
行
順
利
。
隊
曆
廉
經
人
勸
說
，
卒
於
一
五
四
二
年
決
意
召

集
一
次
總
議
會
於
匡
時
（曰
羅
牌
）
。隊
時
雖
屬
帝
國
版
圖
之
內·

究
竟
是
一
座
儀
厭
同
城
市
。
這
次
總
議
會
後

因
戰
爭
延
期
，
不
過
到
了
一
五
四
五
年
十
二
月
間
，
畢
竟
開
會
了
，
其
間
幾
經
輟
續
，
會
期
延
長
至
於
一
五
六
三

年
。
當
一
五
四
四
年
國
會
在
廝
脾
隨
開
會
之
時·
匿
匯
不
但
得
了
抗
議
宗
含
糊
而
不
確
實
的
應
許·

以
消
極
的
立

場
贊
助
他
向
法
國
及
上
耳
其
人
開
仗·

而
且
還
應
許
給
與
他
一些
積
極
的
幫
助
。
對
肚
戰
事
為
期
甚
短
。
皇
帝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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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九0

陝
王
哼
同
叭
匯
聯
軍
推
進
近
於
吧
爍
，
忽
然
皇
帝
與
隊
王
停
戰
議
和·

好
似
不
計
一
切
於
戰
勝
之
後
所
能
得
著
的

利
益
，
使
全
歐
人
士
為
之
瞠
目
不
解
。
其
實
砝
王
至
此
已
筋
疲
力
竭

，
目
下
已
無
餘
力
幫
助
隱
回
的
抗
議
宗
。

【
註
一
四
】
土
耳
其
人
正
當
與
波
斯
酣
戰
，
而
且
內
部
又
有
料
紛
，
遂
於
一
五
四
五
年
十
月
間
與
皇
帝
簽
定
停
戰

和
約
。
這
一
切
似
乎
都
有
利
於
查
理
打
擊
德
國
抗
議
宗
的
計
劃
。

    
當
情
景
黯
淡
至
於
此
極
之
時
，
路
德
忽
然
因
心
病
或
中
風
於
一
五
四
六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逝
世
，
死
時
正
在
他

出
生
的
地
方
埃
斯
勒
本
。
路
德
晚
年
中
喜
少
憂
多
，
他
的
健
康
久
已
欠
佳
。
他
自
已
屢
屢
與
改
教
諸
領
袖
之
閒
的

斜
紛
爭
執
，
使
他
感
覺
苦
悶
。
最
大
的
苦
楚
還
是
因
他
感
覺
得
，
他
所
宣
講
的
「
祇
因
信
稱
義
」
的
道
理
，
沒
有

達
到
預
期
轉
移
當
時
社
會
、
文
化
、
與
政
治
生
活
的
效
能
。
幸
而
他
有
個
足
以
安
慰
他
的
快
樂
家
庭
，
對
於
自
己

所
傳
講
的
福
音
仍
能
十
分
自
信

。
他
所
開
創
的
事
業

，
已
經
發
展
至
任
何
有
天
才
的
個
人
有
所
不
能
支
配
的
地

步
。
所
以
改
教
運
動
也
無
需
乎
再
要
他
來
從
中
主
持
了
；
然
而
他
在
教
會
歷
史
上
，
總
不
失
為
最
偉
大
的
人
物
之

國

，

久
，

在
實
行
開
始
用
武
力
征
服
抗
議
宗
之
前
，

在
公
爵
亨
利

（
江ein

rich

一
五
三
九
�-
渣
隨
更
進
一
步
的
成
功
了
分
散
抗
議
宗
一
派
的
勢
力
。
鼴
院
廉
公

一
五
四
一
）
統
治
之
下
已
完
全
歸
抗
議
派

，
但
他
掌
權
為
時
不

承
襲
其
爵
位
的
為
他
年
幼
的
兒
子
莫
利
惑
（膩o

ritz

一
五
四
一�
�
一
五
五
三
）
。
莫
氏
大
有
政
事
才
能
，

但
他
為
人
如
何
，
難
於
論
斷
，
因
當
時
政
事
領
袖
均
有
宗
教
動
機
，雖
說
其
中
總
是
攙
雜
有
政
治
企
圖
，然
而
他
一



點
也
不
顧
及
到
宗
教
問
題
，
一
心
只
為
他
自
已
的
政
洽
利
益
打
算
。
雖
說
他
是
黑
森
腓
力
的
女
婿
，
又
是
薩
克
森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隊
園
聽
防
的
姨
表
弟
兄·

但
他
與
那
有
選
舉
權
諸
侯
不
睦
，
與
嘛
防
亦
無
好
的
往
來
。
一
五
四

六
年
六
月
裹

，
皇
帝
與
漠
同
隱
祕
密
約
定·

只
要
漠
氏
幫
助
他
戰
爭
勝
利
，
他
便
可
得
他
表
兄
的
有
選
舉
權
諸

侯
尊
號
及
其
他
重
要
權
利

。
這
樣
一
步
一
步
的
仔
細
準
備
好
了

，
皇
帝
遂
以
腓
勒
德
力
及
腓
力
不
忠
於
帝
國
為

理
由
，下
令
將
他
們
的
權
力
剝
奪
。�
�
查
理
要
使
這
次
戰
爭
在
形
式
上
好
像
政
治
之
戰
，
而
非
宗
教
之
戰
。
施
馬

加
登
同
盟
對
此
未
作
充
分
準
備
，
無
以
應
付
。
莫
利
茲）的
背
叛
是
這
同
盟
所
受
的
最
大
打
擊
。
戰
釁
初
開
時

，

雖
說
抗
議
宗
的
情
形
也
不
算
壞
，
可
是
薩
克
森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終
於
一
五
四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
於
慕
爾
堡

（憂
悶l

二erg

》
一役
，
大
敗
淤
匯
園
拍
（鬥l

丁。
）
河
上
，
肚
勵
廳
防
被
擒
。
肚
防
見
大
勢
已
去
，
在
皇
帝
面
前
自
請

投
降
。
兩
位
諸
侯
同
被
囚
禁
。
愿
剛
一取
得
了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的
頭
銜
，
又
得
了
他
表
兄
的
一
半
領
地
。
在
政

治
上
說
來
，
抗
議
宗
主
義
已
被
推
翻
。
只
有
北
部
幾
個
城
市
，
以
馬
得
堡
（
膩
勰
分
汙
勰
）
為
首
，
及
幾
位
地
位

不
大
重
要
的
諸
侯
仍
然
抵
抗
。

    

然
而
說
也
奇
怪
，
皇
帝
雖
在
政
治
上
將
抗
議
宗
主
義
摧
毀
，
但
他
與
教
宗
的
關
係
至
此
比
較
前
更
為
惡
化
。

當
戰
釁
初
開
，
曆
囈
陋
幫
助
過
他
，
但
後
來
因
恐
皇
帝
權
勢
過
於
擴
大
，
又
撒
消
了
對
他
的
幫
助
。隱
隨
原
想

隊
時
會
議
延
緩
進
行·

以
迄
他
能
強
制
抗
議
派
的
承
認
，
他
也
想
這
次
會
議
要
向
抗
議
派
作
少
許
讓
步
，
藉
以
打

消
他
們
的
成
見
。
教
宗
所
想
卻
與
此
相
反
，
他
要
哄
這
次
會
議
趕
快
將
公
教
信
仰
規
定
，
隨
即
散
會
。
到
一
五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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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九
二

六
年
四
月
間
，
事
情
就
已
經
發
展
到
兩
下
難
於
同
意
的
地
步
，
因
為
他
們
把
教
會
遺
傳
定
為
判
斷
信
仰
問
題
之
－

種
權
威
。
【
註
一
五
】
為
減
少
皇
帝
勢
力
起
見
，於
一
五
四
七
年
三
月
教
宗
盼
咐
議
會
，將
會
場
遷
移
至
佈
廉
嚇
哪

(
，
了
雙

）
去
。
皇
帝
不
承
認
這
個
遷
移
會
場
之
舉
，
又
不
承
認
這
次
會
議
所
已
經
議
決
的
各
案
。
不
過
在
隱
國

宗
教
爭
執
尚
未
依
照
查
理
所
想
望
用
這
些
會
議
解
決
之
前
，
德
國
宗
教
情
形
總
得
有
一種
彌
補
一
時
之
法
。
於
是

皇
帝
任
命
教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
草
擬
一
種
臨
時
處
理
的
辦
法
。
這
種
臨
時
辦
法

，
准
平
信
徒
領
杯

，
准
教
士
結

婚
，
將
教
宗
權
勢
稍
加
限
制
，
但
在
根
本
上
還
屬
羅
馬
一
派
。
公
教
派
的
諸
侯
拒
絕
遵
守
這
種
臨
時
辦
法
，
教
宗

也
加
以
申
斥
。
查
理
只
得
打
消
這
種
辦
法
作
為
一時
和
解
溝
通
的
計
劃
，
卻
於
一
五
四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經
陣

斯
堡
國
會
採
用
，實
施
於
抗
議
派
教
會
之
中
。
皇
帝
用
了
很
大
壓
力
，
使
這
個
奧
斯
堡
暫
行
法
（討g

sb-a

勰
州
，

te
rim

）得
以
實
施
，
惟
薩
克
森
的
莫
利
慈
對
皇
帝
建
有
殊
功

，
將
這
個
暫
行
法
修
改
，
成
為
所
謂
萊
普
西
暫
行

琺
（穿
仔
江gH

甘erim
)

，
僅
實
施
於
她
自
己
的
領
土
以
內
。
按
這
個
暫
行
法

，
在
思
想
上
褐
藥
「
祇
因
信
稱

義
」
之
原
理
，
在
實
行
上
，
又
恢
復
了
許
多
羅
馬
的
習
慣
和
行
政
機
構
。
墨
蘭
頓
也
能
勉
強
接
受
這
個
暫
行
法·

將
關
於
囉
馮
教
習
慣
一
部
分
看
作
：＞
由p
咨
。；!

！·

或
稱
無
關
宏
旨
之
事
。
因
這
緣
故
，
那
沒
有
屈
服
的
馮
鵑
陸

一
派·

仍
在
抵
抗
的
鷗
隱
派·

對
於
優
氏
深
惡
痛
絕·

其
中
尤
以
彿
剛
厭
（膩
轟
口ia

。
凶ac

甘51

】

lyri

呂
。
一
五
二

○
�
�

一
五
七
五
）
及
安
斯
多
弗
（
一
四
八
三
�

一
五
六
五
）
二
人
為
甚

。
在
這
樣
的
一
個
黑
暗
時
期
中
，

於
維
持
通
俗
的
信
義
宗
主
義

，
弗
喇
秋
努
力
特
多

；
但
此
時
在
路
德
派
的
神
學
家
中
，
又
已
發
動
激
烈
的
爭



論

。

    

在
表
面
上
看
來·

似
乎
行
將
達
到
目
的
。教
宗
除
囉
匡
泄
死
於
一五
四
九
年
，
繼
其
位
者
為
陋
磨
屜
（
一

五
五0

�

一
五
五
五
）
。
對
於
皇
帝·

他
的
態
度
較
為
恭
順
。
這
位
新
教
宗
詔
令
議
會
再
行
於
匡
時
開
會
，
到

了
一
五
五
二
年
，
抗
議
宗
神
學
家
中
竟
有
出
席
參
加
的
。
其
實
，
德
國
此
時
對
於
皇
帝
的
神
情
極
其
離
異
，
抗
議

宗
呻
吟
於
皇
權
高
壓
之
下
，
公
教
派
諸
侯
因
見
查
理
的
權
勢
擴
張
，
又
因
見
他
的
兒
子
，
就
是
後
來
作
了
有
名
的

一嘍
俘
君
主
的
髒
凶
斗險·

有
承
襲
他
為
皇
帝
的
可
能·

於
是
心
生
嫉
妒
。
隨
陣
囌
的
隨
颼
一因
見
他
岳
父
仍
繫

於
獄·

表
示
不
滿
；
而
且
也
感
覺
得·

他
所
能
希
望
由
皇
帝
獲
取
的
已
盡
於
此

，
他
的
百
姓
都
是
鷗
廳
派
的
信

徒
，
只
有
以
路
德
派
領
袖
的
立
場
與
皇
帝
對
抗
，
才
能
使
他
那
無
止
境
的
野
心
，
達
到
進
一
步
的
滿
足
。

    

因
皇
帝
下
令
征
服
頑
強
的
臨
陽
隆·

於
是
漠
同
隱
師
出
有
名
，
會
合
廳
回
北
部
際
聽
派
諸
侯·

而
成
一
大
聯

軍
，
又
以
割
－講
隱
國
邊
境
廖
以
（
膩
需
。
）·

嘟
喃
（曰
。三
）·

乃
喘
喳
（ve

rd
u

n

）
諸
城
與
砝
國
為
餌
，
得
怯

王
哼
困
戶
附
（汰e

禺y

悶
一
五
四
七
�

一
五
五
九
）
援
助
。障
匯
明
知
這
種
陰
謀·

但
不
能
作
充
分
的
準
備
以

謀
對
付
。
這
打
擊
來
得
很
快
。
哼
同
侵
入
賂
麻
（州orr

斗
麗
）
之
後·

便
奪
取
了
那
幾
座
有
，

L

’
貪
得
的
城
鎮
。
漠

同
隱
揮
戈
南
下
，軍
行
極
速
，幾
乎
將
那
從
囈
厭
慮
隱
逃
亡
的
皇
帝
擒
獲
於
途
。
險
隨
費
盡
心
血
造
成
的
局
勢·

好
像
一
座
紙
建
牌
樓
，
一推
即
覆·

這
種
傾
覆
皇
權
的
勢
力
並
非
出
自
鷗
廳
宗
主
義·

乃
出
自
各
領
土
獨
立
的
諸

侯
，
一
五
五
二
年
八
月
二
日
在
帕
騷
（P!

）
所
立
的
條
約
，
使
這
場
短
期
耕
紛
告
一
段
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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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九
四

    

照
啪
匯
條
約
（曰
．
營

床
．
縫冷
健
）
，
宗
教
問
題
交
下
次
國
會
商
定
解
決
辦
法
，
但
下
次
國
會
要
等
三
年

之
後
方
能
開
會
。
各
國
諸
侯
因
權
利
之
爭
，
造
德
國
紛
擾
之
局
。
一
五
五
三
年
，
莫
利
慈
與
那
無
法
無
天
的
布
蘭

隨
隆
侯
爵
啞
岡
巾
階
交
戰
而
陣
亡
。
險
陣
心
中
老
不
願
意
容
讓
抗
議
宗
，但
為
勢
所
迫
，非
容
讓
不
可
，
只
得
把
處

置
抗
議
宗
的
全
權
，交
與
他
的
兄
弟
嘩
鼬
浦·

雖
然
唆
陋
倆
被
選
為
皇
帝
乃
一
五
五
八
年
間
事
。
國
會
在
澳
廝
隆

開
會
了
。
路
德
派
代
表
在
此
次
會
上
，
要
求
享
平
等
權
利
，
又
要
求
發
還
從
前
所
沒
收
的
教
會
財
產
，
且
求
保
證

以
後
永
不
得
沒
收
。他
們
又
請
求
在
一
切
公
教
領
地
之
內
准
許
有
信
義
宗
教
會
，但
在
他
們
自
己
的
領
土
內
卻
主
張

無
公
教
派
存
留
的
餘
地
。
這
樣
的
極
端
要
求
自
然
受
到
拒
絕
，
結
果
是
妥
協
，
就
是
一
五
五
五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所
簽
定
的
澳
漸
隆
師
喲
（勿e

、
。
。fAu

嘔g

勰
）
【
註
六1

按
這
次
和
約
的
規
定
，帝
國
以
內
所
有
鷗
隱
教
派

與
公
教
派
得
享
平
等
待
遇
�
�
其
他
福
音
教
派
則
不
在
認
可
之
列
。
每
一
平
信
徒
諸
侯
，
當
於
兩
派
信
仰
中
選
擇

其
一
，
作
為
他
領
地
以
內
之
宗
教1

1

領
地
以
內
之
百
姓H

lJ

無
選
擇
之
自
由
�
�
但
每
一
領
土
之
內
只
准
有
一
派

信
仰
。
這
就
是
普
通
所
謂
之
門
誰
的
領
地
即
誰
的
宗
教
』
（
。
古sre

呀
。！
乙
綴5

 
re

li

性
。
）
原
則
。
至
於
教
會

所
管
的
區
域
及
所
有
的
財
產
，
雙
方
同
意
以
帕
騷
條
約
諦
結
時
為
標
準
。
凡
在
當
時
為
信
義
宗
所
有
者
仍
歸
信
義

宗
，
但
是
，
假
如
有
一
個
公
教
派
諸
侯
，
以
後
變
成
抗
議
派
，
那
末
，
他
所
管
所
有
的
均
作
為
無
效
，
這
樣
就
保

障
了
公
教
派
在
一
五
五
二
年
以
前
所
沒
有
失
落
的
領
土
與
財
富
。
這
就
是
所
謂
『
教
會
保
留
條
件
』
。
（凶
“
了si·

a
stiC

匕
審
羚
婪
舛
甘
卹
）
至
於
普
通
百
姓
，
假
如
他
不
願
接
受
他
所
居
住
的
境
內
所
有
的
宗
教
，
他
有
完
全
自
由
遷



徙
之
權
，
亦
得
將
他
的
財
產
按
公
道
時
價
變
賣
�
�
以
從
前
逼
迫
異
端
派
的
成
規
來
比
較
，
這
是
一
大
進
步
；
但

是
一
個
人
所
能
選
擇
的
只
限
於
羅
馬
教
與
信
義
宗
兩
派
的
宗
教
信
仰
。

    

這
樣
，
信
義
宗
教
會
就
算
合
法
的
建
立
起
來
了
，
而
德
國
永
久
分
裂
之
勢
已
成
。
路
德
原
想
將
德
國
整
個
教

會
加
以
澄
清
洗
刷
，
這
種
理
想
固
未
實
現
；
但
公
教
派
所
謂
教
會
有
形
的
合
一
也
是
一場
迷
夢
。

    
幾
位
前
輩
相
繼
逝
世
。
路
德
已
於
九
年
之
前
與
世
長
辭
。
墨
蘭
頓
也
只
活
到
一
五
六
○
年
。
查
理
五
世
於
一

五
五
五
年
辭
卻
了
淌
關
統
治
權·

一年
之
後
又
辭
去
了
晒
隨
呀
統
治
權·

退
休
於
回
甌
呀
之
膾
廝
陸
（杳
簪
）,

直
到
一
五
五
八
年
逝
世
。

    
r

註
一
】
基
德
第
二
四
七
�

二
五
四
頁
。

    
L

註

二
斗
：
同
上
第
二
五
四
�

二
五
五
頁
。

    
L

註

三
】
：
同
上
第
二
五
五
頁
。

    

【
註

四
】
：
同
上
第
二
五
七
�

二
五
九
頁
。

    
t

註

五
】
：
睡
狀
湛
繪
做
結
贍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圳
五
卷
）
第
五
七
�

九
四
頁
。

    
L

註

六
】
：
基
德
第
二j’

’
九
�

二
九
）一一頁
。

    

鬥
註

七

】
：
同
上
第
二
九
三
�

一
一九
四
頁
。

    

【
註

八

】
：
同
上
第
二
九
六
頁
。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兀
九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九
六

門
註

九
】
：
同
上
第
二
九
八
�

三
○O

頁
。

鬥
註
一0

】
：
同
上
第
三0

一
頁
。

L

註
一
一
】
：
同
上
第
三0

二
�

三
○
四
頁
。

t

註
一
二
］
：
同
上
第
三
○
七
�

三
一
八
頁
。

【
註
一
三
】
：
同
上
第
三
五0

�

三
五
四
頁
。

t

註
一
四
】
：
同
上
第
三
五
四
頁
。

L

註
一
五
］
：
歷
代
基
督
教
信
條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廿
五
卷
）
第
二
六
六
頁
。

t

註
一
六U

：
基
德
第
三
六
三
�

三
六
四
頁
。

        

第
六
段

斯
千
的
那
維
亞
諸
國

    

自
一
三
九
七
年
於
陬
庫
馮
（
互
。
、
）
締
結
聯
邦
之
約
以
來
，舟
廖
、險
喊
、臨
喚
三
國
在
名
義
上
算
是
在

一
個
君
權
統
治
下
。
自
一
四
六
○
年
梭·

又
有
附
同
嘶
喊
肉
國
嘶
匯
（sch

le
sw

付
，鬨olste

i

卹
）
隸
屬
於
陽
陲
。

這
些
國
的
國
王
權
勢
都
不
強
大
。
在
這
些
國
中
，
教
會
中
高
級
教
士
恃
勢
壓
迫
平
民
，很
不
受
民
眾
歡
迎
，且
他
們

大
半
不
是
本
國
人
，而
且
都
與
貴
族
不
睦·
互
爭
權
＄

IJ

。
在
隊
朋
其
他
各
國·

連
陝
回
也
在
內
，沒
有
一個
國
家

像
這
些
國
一
樣
，
它
們
推
動
改
教
運
動
是
純
然
以
政
治
為
目
的
的

斯
強
二
世
（O

汗isti

且

圍

一
五
一
三
�
�

一
五
二
三
）
，
是
一
。
當
改
教
運
動
開
展
之
初
，
在
陽
廖
為
王
的
區

位
與
文
藝
復
興
運
動
表
同
情
開
明
的
君
王
。
他



以
為
國
中
晨
大
惡
事·

叩
貴
族
與
諸
教
士
之
擅
權
。為
限
制
主
教
權
勢
起
見·

他
於
國
中
推
行
鷗
隱
派
運
動·

一

丘
二0

年
聘
略
隱
派
傳
道
人
厝
曬
陽
鵑
（實artin

 
R

e
i

斗
亂
）
，
又
於
一五
二
一年
短
期
內
聘
曲
隨
隊
阻
為

際
聰
派
顧
問

。
至
少
有
－
部
分
由
於
油
氏
主
張·

於
一
五
二1

年
製
定
一
種
法
律·

禁
止
向
囉
馮
上
訴
，修
道

院
應
加
改
革
，
主
教
權
應
受
限
制
，
神
甫
可
得
結
婚
。
這
法
律
因
受
到
反
對·

沒
有
執
行·

區
廝
隆
』
泄
因
在
很

多
方
面
引
起
了
特
權
階
級
的
仇
怨·

於
是
這
斑
人
卒
於
一
五1

一一一一年
強
迫
他
退
位·

立
其
叔
父
為
陽
廖
王·

稱
防

勒
德
力
一
世
（
一
五
二
三
�
�
一
五
三
三
）
。

    

雖
說
腓
勒
德
力
有
心
於
路
德
派
主
義
，
但
為
那
些
轉
助
他
攫
取
權
位
的
人
所
迫
，
不
得
不
應
許
尊
重
貴
族
的

特
權·

禁
止
一
切
異
端
派
的
宣
講n

雖
然
如
此
，陣
隱
主
義
還
是
侵
入
於
膽
廖
全
境
。
自
一
五
二
四
年
以
後
，
有

一
位
從
前
作
過
修
道
士
，
後
來
又
在
陣
際
隆
作
過
學
生
的
傳
道
人

·

名
廣
陸
（江
合
。
曰
乏se

卹
一
四
九
四
�

一
五
六
一
）
在
各
地
講
道
頗
受
民
眾
歡
迎
。
到
了
一
五
二
六
年
時
王
階
勵
鵑
由
意
圖
保
護
郎
陸·

立
他
為
宮
廷

禮
拜
堂
牧
師

。
同
年
，
將
選
立
主
教
之
權
劃
歸
自
己
掌
握
；
一
五
二
七
年
製
定
一
種
法
律
，
將
國
王
選
立
主
教

之
權
歸
入
典
章
內

。
准
許
路
德
派
宗
教
自
由

，
又
許
神
甫
結
婚

。
【
註
一
】
當
時
貴
族
多
數
因
得
國
王
的
示

意
，
對
於
教
士
所
享
權
利
及
所
有
財
產
加
以
攻
擊
，
這
種
攻
擊
有
助
於
這
些
改
革
計
劃
不
少
。
一
五
三
○
年
，
即

成
立
澳
滄
情
喉
之
年·

隴
吐
和
他
一派
的
人
向
時
國
國
合。提
出
）
汗
陝
階臘
四
十
三
條
』
（，
斗y!t

才濾
。

，
罵
參a

，
狗icl?

）
。
先
是
一年
前·

由
限
鵑
陸
（c

才ristia

。
勿ete

r

。
。
）
所
譯
的
賺
隊文
繪
玀
經
已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五
九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五
九
八

經
出
版·

大
受
歡
迎
。
該
條
文
提
出
後·

一
時
並
無
決
定·

不
過
鷗
廳
主
義
此
被
很
有
進
展·

直
到
一
五
三
三
年

腓
勒
德
力
卸
位
為
止
。

    

腓
勒
德
力
一
死
，
諸
事
陷
於
混
亂·

他
有
兩
個
兒
子
，
多
數
貴
族
擁
立
長
子
為
王
，
稱
產
闢
僅
匯
（ch

r

甲

sti
合
口
里
五
三
六
�l

一
五
五
九
）·

他
是
決
心
信
服
略
墜
上張
的
。
各
主
教
則
擁
護
幼
子
喲
凶
（Jo

口。，)
為
王
。
內
亂
隨
之
而
起·

直
到
一
五
三
六
年
農
躍
偉
險
獲
得
勝
利
，
始
歸
統
一
。
各
主
教
被
囚
禁
，
職
位
被

黜
，
教
會
財
產
被
沒
收
而
充
王
庫
。
【
註
二
】區
廝
隨
此
時
向
喊
陪
隆
請
援
，際
隱
的
同
事
喲
瀚
沛
限
貽
眼
於
一

五
三
七
年
來
到
冊
國·

這
位
廳
國
改
教
家
以
牧
師
地
位
，
依
陽
王
所
指
定·

封
立
七
位
鷗
隱
派
督
察
員
，
卻
仍
保

留
主
教
頭
銜
。陽
陝
教
會
就
這
樣
完
全
依
照
陸
腮
派
的
方
式
改
組
了
。
【
註
三
】

    

翩
喊
自
成
一
王
國
，
但
在
選
舉R

1
J歸

於
陽
廖
王
統
治
下
。
當
隊
園
隨
山
一世
在
位
時
，
舉
國
上
下
幾
全
不
知

有
改
教
運
動
。
後
來
在
際
國
內
亂
期
間
全
國
教
士
領
袖·

贓
隔
喚
（
曰。
。合
方
。
）
大
主
教
嗯
略
勵
舶
隴
隱
廳

(9

既E
n

呢la-re

州ts

也
。
）
響
應
陽
滷
各
主
教·

成
立
一
黨·

到
了
區
嘶
隆
屜
統
一
政
權
而
登
位
，
他
就
逃

往
外
國
去
了
。
嗣
很
哪
喊
降
為
陽
廖
的
一
個
行
省·

在
名
義
上
遵
方
陽
國
新
編
約
鷗
隱
派
宗
教
憲
章
。
但
區
廝
隨

三
世
很
不
注
重
挪
威
教
會
中
講
道
及
督
察
等
事

·

結
果
這
由
上
而
來
的
改
教
運
動

，
久
未
獲
得
民
眾
的
同
情
。

    

就
陽
廖
遙
領
的
隊
偽

（
工cela

n
d

）
而
言·
情
形
亦
與
娜
喊
相
彷
彿
。
改
教
運
動
向
那
地
域
發
展
很
慢
。

斯
勒
和
特

（s×a
l

口。】t

）
主
教
曖
除
喃
囌
（
。15

＂
、
閔ina

rse

。
）
是
一個
受
過
德
國
教
育·

祠
情
於
鷗
隱
派



的
人·

於
一五
四0

年
發
起
一種
保
守
的
鷗
隱
派
改
教
運
動
，同
年·

隊
偽
文
漸
喲
出
版
。
一五
四
八
年
在
阿
賂

姆
（
江o1

U
m

）
主
教
阿
回
匡

（
兮
戶
計e

se

。
）
領
導
之
下
，
一
個
強
有
力
的
公
教
派
反
動
起
來
了
，
想
要
推

翻
陽
國
的
統
治
。
到
了
一
五
五
四
年
這
次
叛
變
已
歸
平
息
，鷗
隱
派
主
義
被
強
迫
的
建
立
了
起
來
，
但
未
得
到
民

眾
的
贊
許
。

    
臨
喚
的
改
教
運
動
與
其
民
族
爭
取
自
由
獨
立
是
很
有
關
係
的
。陽
王
區
階
臘
他
想
取
盧
鱷
王
位·

但
為

瑞
人
所
竭
力
抗
拒
。
在
擁
護
他
的
人
中
，
曆
懦
險
吐
（d

，銘
〞
）
大
主
教
時
廉
庸
（？
籌亂
曰。11

。
）為

首
。
時
隱
隴
取
得T
教
宗
剛
歐
降
匯
之
同
意
，
將
那
些
反
對
他
的
人
革
除
教
籍
。
不
過
這
些
人
的
反
對
完
全
是

出
於
政
治
的
動
機

。
一
五
二0

年
區
險
門
屜
攻
陷
嘶
隱
倚
哺
睡
（sto

c

斗
。lm

)

，
在
他
加
冕
為
除
王
之

後

，
演
了
一
幕
傷
心
慘
目
之
悲
劇

，
他
邀
請
了
那
些
犯
有
嫌
疑
的
貴
族
來
參
加
加
冕
禮

，
觀
禮
之
後

，
以
革

除
教
籍
的
異
端
派
名
義
將
他
們
盡
行
屠
戮
。
這
一次
嘶
陳
脣
滷
睡
浴
血
《sto

c

州口。】。B
a

th

。f

里
。。d

）
鼓
動

了
教
陽
喚
人
對
於
區
廝
隆
」匯
之
叛
變·

叛
變
發
動
之
後
不
久

·

便
有
一
位
大
有
魄
力
的
瓦
撒
（
，
露afiva

3
a

〕

起
來
領
導
。陽
滲
人
卒
被
驅
逐
出
境
。時
廉
盾
於
一
五
二
三
年
被
選
為
臨
喚
國
王
（
一五
二
三
�

一五
六

0

）
。

    

當
時
在
臨
喚
為
略
隱
派
教
理
說
法
的
有
兄
弟
二
人·

都
是
在
一
五
一
九
年
從
威
登
堡
求
學
歸
來
的
，
一
為
姓

阿
肚
彿
（9

’

．
。、01

彗
。
勿ete

rS
S

O。
一
四
九
七
�

一
五
五
二
）
，
一為
名
哄
拉
爾
斯
（鬥ar

路ete
rS

S。。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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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六
○
○

四
九
九
�

一
五
七
三
）
，
這
兩
位
在
嘶
時
匯
戶
（stre

n

唱
辟
）
工
作

，
不
久
便
有
該
地
副
主
教
陳
鵑
庸
匡

(
r

“話A
n

d
e

rS
S

O
n！

。rL

谷re
n

tid
s

 
A

d

印ea
e

一
四
八
二
�

一
五
五
二
）
擁
護
他
們
的
主
張

。
一
五
二
四

年
端
王
及
時
壓
崗
積
極
的
贊
成
這
幾
位
領
袖

。
陵
鵑
喻
匡
作
了
他
的
大
法
官

·

匯
腳
嘶
得
作
了
嗚
佈
腫
肚
大

學
的
神
學
教
授

。
一
五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嘶
德
同
倆
摩
的
傳
道
人
阿
肚
彿
與
囉
馮
教
派
的
健
將
咖
隨

(
,

e
t

？
。all

。
）
大
開
辯
論
於
嗚
防
隱
肚

·

改
教
派
似
乎
得
了
勝
利
。
同
註
四
】
晌
肚
彿
於
一
五
二
六
年

出
版
斯
喲
踹
匯
文
譯
本
，
以
後
有
他
兄
弟
幫
助
，
又
翻
譯
了
漕
師·

全
本
院
喚
文
浮
經
於
一五
四
一年
出
版
。

當
時
國
王
贊
成
改
教

，
其
動
機
或
者
也
有
充
分
是
由
於
宗
教
信
念

，
但
大
半
是
因
國
庫
空
虛

，
以
為
只
有

儘
量
沒
收
教
會
財
產

，
才
能
有
所
補
救

。
一
五
二
七
年
六
月
間

，
國
王
開
始
有
所
行
動

。
在
未
斯
武
勞
斯

(w
e

ste
ra

s

）國
會
開
會
時
，
時
廉
店
以
辭
職
為
恫
嚇
，
要
求
將
凡
國
王
以
為
無
關
正
當
宗
教
工
作
的
教
區
或
修
道

會
財
產
全
部
交
還
國
王
，
又
將
自
一
四
五
四
年
以
後
教
會
取
得
免
稅
權
之
一
切
土
地
盡
行
歸
還
原
主
，
而
且
『
上

帝
的
道
必
要
門
純
潔
』
的
宣
講
。
法
律
中
又
要
規
定
，
教
會
須
在
國
王
監
視
之
下
重
訂
憲
章
。
【
註
五
】
國
王
至

此
雖
說
已
成
瑞
典
教
會
之
首·

大
部
分
教
會
財
產
歸
他
所
有
，
然
而
際
嘩
閣對
於
宗
教
問
題
很
保
守
的
行
使
他
的

權
威
。
教
會
中
多
數
年
老
的
教
長
都
出
國
了
。
主
教
職
位
雖
仍
保
留
著
，
但
主
教
須
歸
國
王
委
任
。
新
任
主
教
於

一
五
二
八
年
間
由
沬
嘶
欣
靨
廝
主
教
屬
庫
尼
（勿et
、
實ag

n

必
依
從
前
舊
式
儀
禮
按
立
，
臨
陣
尼
自
己
是
由
公
教

派
按
立
的
，
這
樣
一來·

他
們
相
信
使
徒
統
諸
移
交
到
了
區
隴
隱
派
的
主
教
制
中
。
一
五
二
九
年
在
龐
陳
怖
瀘



(?
e

b
ro

）听
開
會
議
上
又
通
過
了
有
關
改
教
的
好
些
議
案
。
【
註
六
】既
文
禮
拜
儀
式
在
一
五
二
九
年
發
行
，
在

一
五
三
一
年
又
發
行
了
陽
文
彌
撒
（
的響
。由
分
實aS

S

）
。吐
庸
廳
騰
陸
於
一
五
＝一
一
年
作
了
嗚
晞
險
肚
大
主

教
，
不
過
沒
有
管
理
其
他
主
教
之
權
�

此
權
惟
操
於
國
王
之
手
，
多
數
下
級
教
士
接
受
了
改
教
條
件
，
職
位
全

無
更
動·

但
由
國
王
所
提
倡
的
各
種
改
革
，
一
時
並
未
得
到
民
眾
贊
同
，
鷗
喚
後
來
雖
已
完
全
改
為
福
音
派·

但

其
間
所
經
時
日
較
長
。
瑞
典
信
義
宗
教
會
在
教
理
與
實
施
上·

均
極
保
守
，
因
當
時
隱
廣
隸
屬
於
陽
喚·

故
除
陲

改
教·

隱
開
教
會
也
隨
之
而
改
。
際
喚
教
會
經
過
了
一
段
儸
馮
教
反
動
時
期
，
尤
以
當
之
時
囉
庸
子
腫
門
屜
在

位
時
（
古
留

［n
，
一
五
六
九
�

一
五
九
二
）
為
甚

。
但
這
種
反
動
到
了
一
五
九
三
年
卒
告
一
段
落

，
因
此
時

偽
肺
隱
肚
議
會
正
式
接
受
了
憑
纜
嬌
滌
為
陽
喚
信
經
。

鬥
註
一
】
：
基
德
第
二
三
四
頁
。

【
註
二
】
：
同
上
第
三
二
二
�

三
二
八
頁
。

【
註
三
】
：
同
上
第
三
二
八
�

三
三
五
頁
。

t

註
四
】
：
同
上
第
一
五
五
�

一
六
四
頁O

t

註
五
】
：
同
上
第
二
三
四
�

二
三
六
頁
。

t

註
六
】
：
同
上
第
二
三
六
�

一】三
九
頁
。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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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進

h
i

戶
伽

五
五
？-

(
9

江
巴
日螂
。

演
講
家

基

督

教

會

史

第
七
段

在
加
爾
文
以
前
瑞
士
之
法
語
區
與
日
內
瓦
之
叛
變

    

瑞
士
北
部
以
區
利
赫
勢
力
最
強
，
南
部R
lJ

推
柏
恩
。
柏
恩
常
與
薩
伏
衣
（Sa

V
o

噸）
諸
公
爵
爭
權
奪
利
，
尤
以

爭
奪
日
內
瓦
湖
附
近
操
法
語
的
上
地
佔
有
權
為
甚

。

一
五
二
八
年
二
月
七
日
柏
恩
當
局
決
定
接
受
一嶼
晉
派
主
張

（
參
第
五
六
二
頁
）
。
以
後
又
獎
勵
法
惹
勒
（,

i

口
谷
日e

鬥are
l

、
一
四
八
九
；

一
步
的
推
行
改
教
運
動
於
所
屬
各
區
中
。
法
惹
勒
乃
加
並久O

弓
）
地
方
人
氏
，
一
五
六
五
）
宣
講
福
一首
，
以

屬
法
國
行
省
多
飛
內
（口
谷
，

听
管

。
當
他
在
巴
黎
求
學
時
，
就
受
了
人
本
上
義
改
革
家
伊
塔
普
爾

（
中
心
罕s

）
的
非
甫
耳
（
一
四

一
五
三
六
）
的
影
響
，
到
了
一
五
二
一
年
由
於
那
位
有
意
改
革
教
會
的
摩
（膩e

奏

）主
教
卜
利
康
尼

叩i

癩o

呂e
t

）
之
倡
導
，
傳
起
道
來
。
他
是
個
心
熱
如
火
，
感
情
豐
富
，

，
他
為
改
教
熱
烈
宣
傳
，
以
致
不
久
就
不
得
不
離
開
法
國
。
到
了
一
五
二
四
年

倡
改
教
，
他
因
言
行
過
激
而
被
驅
逐
出
境
。

    

在
以
後
數
月
中
，
法
惹
勒
到
處
遊
行
，
其
間
他
到
過
施
塔
斯
堡
，
得
與
布
澤
爾
（
切
詠
斗r

五1

一六
年
十
一
月
間
他
在
瑞
士
法
語
區
開
始
工
作
，

起
改
教
運
動
之
責

行
較
前
為
速

。
一

一八
年

，
俄
勒
安
（Ollo

n

六0

一

發
聲
很
高

，
大
有
口
才
的

，
他
又
在
巴
塞
爾
極
力
提

結
交
。
到
了
一

從
愛
格
勒

（>ig
le

）
起
首
，
此
處
柏
恩
政
府
雖
未
完
全
負

，
卻
給
他
保
護

。
［
註
一
】
等
到
這
些
新
田）想
在
柏
恩
完
全
勝
利
之
後
，
法
惹
勒
的
工
作
進

，
及
培
（B

e
x

）
在
愛
格
勒
加
入
了
改
教
運
動

  

毀
滅



圖
像
，
停
止
彌
撒
【
註
二

】
。
他
又
想
到
洛
桑
工
作

，
但
未
成
功

，
到
了
一
五
二
九
年
卜

一
月
他
在
內
沙
特

勒

（Ne
u

ch

啡tel

）
大
肆
攻
擊
教
會
，
使
改
教
運
動
在
此
處
得
到
最
後
勝
利
【
註
三
】
。
到
了
一
五
三0

年
馬
拉

（膩
。蘇
）
也
加
入
了
改
教
運
動
【
註
四
】
，
贓
廣
吐
（?

a

巳B

。
）
與
隊
陶
陳
（o

子
。
）
雖
也
像
馮
肚
一

樣
，
是
歸
抗
議
派
的
柏
恩
與
公
教
的
夫
賴
堡

（
甲e

i

汙
鐺
）
共
同
管
轄

，
但
法
惹
勒
在
此
一（處
工
作

，
效
力

不
多

，
僅
使
二
派
教
會
對
於
崇
拜
儀
式
互
相
容
讓
。
【
註
五
】
一
五
一

1
1

二
年
九
月
阬
陽
膾
派
在
阿
而
卑
所
向

(co

露i

。
七
朧
）山
谷
召
集
議
會·

陸
陽
被
請
赴
會·

促
使
大
部
舟
隊
慚
度
派
接
受
了
改
教
主
張
。
【
註
六
】

同
年
十
月·

他
又
在
怕
防
阬
宣
傳
改
教
運
動
，雖
起
初
未
見
成
功
，後
來
卻
很
見
功
效
【
註
七
】
。陸
陽
無
論
到

了
那
裹
，
無
不
遭
遇
反
抗
，
有
時
且
遭
受
性
命
的
危
險
，
有
時
身
受
創
傷
，
但
他
總
以
百
折
不
同
的
精
神
勇
往
直

前
，
凡
遇
見
他
的
人
對
他
那
熱
烈
的
言
行
，
絕
不
能
漠
然
置
之
。

    

當
陸
陽
到
達
田
吶
阬
之
日·
正
是
革
命
團
爭
達
到
頂
點
之
時

。
田
吶
阬
位
於
橫
斷
阿
瀟
陣
國
之
商
旅
要

道
，
是
個
商
賈
輻
輳
的
城
鎮
，
為
保
存
其
獨
立
自
由
的
利
益
，
努
力
從
不
後
人
，
雖
說
城
中
修
道
院
林
立
，
教
會

機
關
亦
多·

但
居
民
道
德
觀
念
殊
屬
鬆
懈
。田
吶
阮
因
受
匯
默
版
公
爵
強
權
侵
略
之
威
脅·

要
想
保
存
獨
立
自
由

殊
不
容
易
。
當
十
〈州
世
紀
之
初
，
管
理
該
城
及
四
週
燐
近
村
落
者
有
三
大
政
權··

一
為
主
教
，
二
為
行
政
官
（誅
！

C
e

d
o

m

戶昌s
)

，
三
為
公
民
，
公
民
每
年
開
大
會
一
次
，
選
舉
四
個
理
事
（
紹
凡
付s

）
一
個
司
庫
。
除
了
大
會
之

外
，
管
理
公
民
事
務
的
還
有
一
個
小
議
會
，
由
議
員
二
十
五
人
組
成
，
當
年
及
上
年
理
事
均
為
議
員
。
遇
有
重
大

            

第
一／＼
期

改
教
運
動

六0

一一一



            

基

督

教

會

史

六D

四

事
故
，nlJ

由
小
議
會
另
委
一
六
十
人
之
議
會
辦
理
。
在
一
五
二
七
年
又
成
立
一
種
二
百
人
之
議
會
，
其
議
員
除
小

議
會
議
員
外
，
再
加
上
由
小
議
會
所
選
出
的
一
百
七
十
五
人
。
具
侵
略
勢
力
的
薩
伏
衣
公
爵
，
自
一
二
九
○
年
以

來
原
將
委
任
行
政
長
官
之
櫂
奪
為
己
有
，
又
自
一
四
四
四
年
以
後
，
主
教
區
亦
歸
他
管
理
。
該
地
主
教
及
行
政
官

既
然
均
受
鼴
隨
成
公
爵
支
配·

所
以
怕
吶
阬
公
民
所
努
力
爭
取
的·

乃
是
要
從
隴
隊
依
公
爵
手
中
得
到
解
放
，恢

複
自
由

。

    

一五
一九
年·

田
內
阬
市
民
為
自
衛
起
見·

與
怏
噸
壓
結
盟·

但
隨
厭
版
公
爵
渣
隨
壯
陋
佔
了
優
勢·

將
那

位
田
吶
阬
忠
勇
志
士
泊
時
冽
兩
（,,1

1
1

了ert
 

B
e

rt

口elie

、
）
斬
首
處
決
。
七
年
之
後
，
泊
吶
阬
再
一
次
燃
起

革
命
之
火·

這
一次
不
但
與
陝
噸
塵
，
也
與
貽
隱
結
成
同
盟
。
一
五
二
七
年
主
教
波
郎
喃
鵑
靡
漢

（"ie
rre

斗。
劉
切
谷m

。
）
因
不
能
維
持
該
城
秩
序

·

只
得
逃
走
，
投
奔
薩
吠
依
公
爵
去
了
。
行
政
官
權
威
亦
被
推

翻
。匱
隨
公
爵
雖
興
兵
討
伐
這
聲
勢
洶
洶
的
城
鎮·

但
伯
吶
阬
於
一
五
三0

年
十
月
得
有
舶
隱
及
陝
噸
塵
聯
軍
援

助
，
反
使
匱
隧
不
得
不
尊
重
田
防
阮
城
的
獨
立
自
由
【
註
八
】
此
時
田
吶
阬
對
於
改
教
運
動
還
是
極
少
同
情
，

但
柏
恩
已
經
接
受
抗
議
宗
信
仰

，
深
望
福
音
派
教
會
得
以
成
立
於
該
城

。
一
五
二
二
年
六
月
九
日

，
該
城
遍

貼
批
評
教
宗
權
位
及
發
揮
改
革
教
理
的
標
語·
但
田
吶
阮
的
同
盟
城
陝
噸
陸
卻
屬
公
教
派
，所
以
田
吶
阬
政
府
不

能
作
任
何
鷗
臆
主
義
之
傾
向
【
註
九
】
。
同
年
十
月
間

·

如
上
所
述·

匯
陌
勵
來
到
伯
倆
阬
，
但
在
該
處
得

不
看
立
足
之
地
。
法
惹
勒
又
打
發
他
的
朋
友
弗
羅
門
（
＞匕g

甘e
 

F
ro

m
e

往

一
五
○
八
�1

一
五
八
一
）
往
田



油
阮
去
，
他
在
那
一畏
找
著
一個
小
學
教
師
的
位
置
，
即
以
此
遮
身·

暗
地
一畏
宣
傳
改
革
教
理
。
封
了
一
五
二一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
彿
囉
們
敢
於
公
然
向
民
眾
宣
講·

可
是
結
果
不
過
是
一
場
暴
動
。
到
了
當
年
復
活
節·

該
城
抗

議
宗
信
徒
人
數
已
經
加
多
，
足
夠
舉
行
一
次
晚
餐
禮
。
當
年
十
二
月
間
法
惹
勒
居
然
同
到
了
該
城
。
此
時
日
內
瓦

政
府
處
境
殊
難
。
該
城
之
公
教
派
同
踝
夫
賴
堡
禁
止
法
惹
勒
宣
講
為
〔論
。
該
城
之
抗
議
宗
同
盟
柏
恩
又
要
求
拿
辦

侃
羅
馬
教
辯
護
的
吉
非
爾
比
提

（gyF
,u

乎
常y

）
【
註
一
○
】
。
法
惹
勒
及
其
友
人
舉
行
了
一
次
公
開
辯
論
，

姣
一
五
三
四
年
之
三
月
一
日
強
佔
了
一
座
教
堂
。
該
城
政
府
受
柏
恩
壓
迫
，
與
公
教
派
的
夫
賴
堡
解
除
了
盟
約
。

汰
教
至
此
只
有
興
兵
攻
打
日
內
瓦
城
。
但
如
此
舉
動
只
能
增
加
該
城
的
反
抗
，
遂
於
一
五
三
四
年
十
月
一
日
，
由

小
議
會
宣
佈
主
教
職
位
待
人
補
充
，
不
過
此
時
日
內
瓦
還
距
完
全
歸
信
抗
議
宗
主
義
甚
遠
。
【
詫
二
】

    

翌
年
，
法
惹
勒
因
為
在
五
月
與
六
月
問
開
了
一
次
大
有
成
功
的
辯
論
會
，
腿
量
加
大
，
行
動
愈
形
積
極
。
一

斤
三
五
年
匕
月
二
十
三
日
，
他
佔
據
了
拉
馬
德
蘭
（L

a
M

亂e
le

i

婦e

）
教
堂

，
又
於
八
月
八
日
佔
了
聖
皮
耶
爾

（帥斤．
勿ie

驕e

）
座
堂

。
一
次
毀
壞
聖
像
的
暴
動
把
一
切
教
堂
都
掃
光
了
。
兩
日
之
後
，
彌
撒
禮
停
止
舉
行
，
接
著

眾
另
女
修
道
士
被
驅
逐
出
城
。
到
了
一
五
三
〈/＼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
大
會
投
票
決
定
：
教
會
要
「
按
若
這
個
聖
潔

福
音
的
律
法
與
上
帝
的
道
生
活
」
鬥
註
一
二
】
，改
教
工
作
至
此
要
算
大
功
告
成
。
其
聞
，薩
伏
衣
公
爵
亦
曾
竭
力

壓
迫
田
陸
阮
，
但
洶
總
很
有
效
的
於
一
五
三
六
年
一
月
閒
將
它
救
拔
了
出
來
。田
倆
阬
固
然
解
脫
了
鼴
畎
隊
的
壓

迫
，
但
有
墮
入
怕
低
勢
力
控
制
中
的
危
險
。
究
竟
口
內
瓦
市
民
力
能
應
付
當
時
危
局
，
卒
使
柏
恩
於
一
五
三
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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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六
○
六

八
月
七
日
承
認
了
日
內
瓦
之
獨
立
主
權
。
【
註
一
三
】
該
城
自
是
有
了
自
由
，
接
受
了
抗
議
宗
主
義
，
但
原
因
不

是
宗
教
的·

乃
是
政
治
的
。
以
後
該
城
一
切
宗
教
機
關
均
有
重
新
改
組
之
必
要
。
隊
億
闌
感
覺
一
己
難
於
勝
任
，

於
一
五
三
一／＼
年
七
月
間
，
有
他
的
一
位
除
回
朋
友·

從
那
城
經
過·

他
請
他
住
下
，
幫
助
他
完
成
這
工
作
。
這
位

朋
友
就
是
約
翰
加
爾
文
。
【
註
一
四
】

!
!

’-

�

、

！

-

【
註
一
】
：
基
德
第
四
七
七
�

四
八
一
頁
。

L

註
二
】
：
同
上
第
四
八
一
�

四
八
二
頁0

L

註
三
】
：
同
上
第
四
八
三
�

四
八
九
頁
。

門
註
四

】
：
同
上
第
四
八
九
頁
。

鬥
註
五
】
：
同
上
第
四
八
九
�

四
九
一
頁
。

L

註
六
」
：
同
上
第
四
九
一
�

四
九
二
頁
。

L

註
七

】
：
同
上
第
四
九
二
�

四
九
四
頁
。

L

註
八
】
：
同
上
第
四
九
四
�

五
○
○
頁

。

L

註
九
】
：
同
上
第
五
○
○
�

五
○
四
頁
。

L

註
一0

】
：
同
上
第
五0

四
�

五0

八
頁
。

們
註
二

必·

‧同
上
第
五0

八
�

五
一
二
頁
。



    
t

註
一
二
】
：
同
上
第
五
一
二
�

五
一
九
頁
。

    

［
註
一
三
】
：
同
上
第
五
一
九
�

五
二
一
頁
。

    

［
註
一
四
】
：
同
上
第
五
四
四
頁
。

            

第
入
段

約
翰
加
爾
文

  

咖
圃
汶
（J
。汙c

已、鄙
）
以
一五
。
九
年
七
月
十
日
生
於
嗶
阮
隨
（,ica

rd
y

丫
〞囈
暢·

（z

。濾
）

距
吧
匯
東
北
約
五
十
八
英
里
一
。
他
的
父
親
渚
陝

（
，
跚
亂c

釁in

）
是
個
善
於
結
交
的
人

，
全
憑
自
己
力

量·

在
社
會
上
造
成
地
位
，
後
來
晉
升
到
廣
陽
主
教
區
祕
書
及
座
堂
董
事
會
之
律
師
等
職
，
與
當
時
大
有
權
勢
的

望
族
阬
陌
嘶
漪
（
鬨
合
鳴
算
）
一家
訂
交·

在
他
一
生
，
兩
任
儲
腸
主
教
都
是
由
這
家
人
擢
升
。
加
爾
文
與
這

一
家
人
的
後
輩
過
從
甚
密
，
由
於
這
種
友
誼
，
他
學
會
了
當
時
社
會
中
縉
紳
階
級
的
許
多
積
習

，
這
些
積
習
是

其
他
改
革
家
很
少
知
道
的
。仗
父
親
情
面
，即
厲
汶
在
儲
陽
城
中
及
附
近
地
方
謀
得
教
會
職
位·

享
有
薪
俸
，
最
初

他
到
職
位
時
，
年
紀
還
沒
有
到
十
二
歲
。
他
從
未
受
過
聖
職
。
受
了
這
些
薪
俸
，
使
他
求
學
不
息
沒
有
學
費
。

得
入
吧
爍
大
學
是
在
一
五
二
三
年
八
月
間
，當
時
有
斛
賬
隊
（膩
縣
汙rid

 
co

亂

 
ie

r

！一四
七
九
�

一
五
六
四
）

有
該
校
教
授
吐
你
文
，咖
廣
陝
從
他
學
習
此
科·

受
益
寶
深
，
牠
梭
來
能
以
生
花
之
筆
發
揮
妙
理
，
實
於
此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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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六O

八

建
立
基
礎
。咖
隨
陝
在
吧
爍
照
當
時
慣
例
，
以
哲
學
及
辯
證
學
為
主
要
課
程·

直
到
一五
二
八
年
春
畢
業
。在

大
學
求
學
時
代
咖
康
陝
結
交
了
不
少
的
名
人
，
其
中
最
有
關
係
的
一位
為
國
丰
御
醫
阿
隨
（?

1
1

1:
c

。p)

及
其
一
家
。
柯
布
極
熱
心
贊
助
人
本
主
義
。

  
咖
瀟
陝
的
父
親
原
想
要
他
上
神
學·

但
在
一五
二
七
年
庸
陝
（0

伽勰
亂

ca’Jvi,

）與
儲
暢
（子y

月
）
的

座
堂
董
事
不
睦
，
於
是
改
變
主
意
，
哄
他
的
兒
子
去
研
究
法
律
。
咖
喃
陝
習
法
律
學
是
在
澳
瀟
隨
（orl

‘月
．)

大
學
，當
時
該
大
學
有
一
位
負
盛
名
的
法
學
家
，名
產
毆
歷
陽
廝
既
勵
（,ie

rre

牙
州，雪

1
1

。
一
四
八
○
�

一
五
三
七
）
，
一五
二
九
年
轉
入
鄘
田
（Bo

u
rg

e

。）大
學·

受
教
於
晌
隨
匿
限
（
＞
。斤
。
＞
工

cia
til

四
九

三
�1

一
五
五
○
）
門
下

。
同
時
他
又
醉
心
於
人
本
主
義
，
獲
隱
國
教
授
隨
膠
陽

（
實e1

C

口ior
 

w
o

lln
a

r

一

四
九
六1

�
一
五
六
一
）
之
助

，
開
始
研
究
希
肚
曬
。
咖
哺
陝
已
由
法
科
畢
業
；
但
一
五
三
一
年
他
的
父
親

一死·

他
便
自
主
跑
到
隱
庫
酒
（co

ll

伽鳴
牙
，an

c

。
）
人
本
主
義
專
門
學
院
專
習
晞
匯
文
和
晞
陌
陳
文
。

這
個
隱
淌
隴
學
院
是
狀
王
鵑
籣
盾
陘
他
於
一
五
三0

年
才
在
吧
險
開
辦
的

。
此
時
他
用
苦
功
寫
了
他
平
生
的

第
一本
書
，
名
淬
泥
湩
擢
篇
紅
辦
（co

ln
m

e

。tary

。。s

。
究k

。
曰re

a
tise

。。cle
m

e

男y
)

�

於
一
五

三
二
年
四
月
出
版
。
該
書
一
出
，
人
皆
知
帥
倆
咬
博
學
驚
人·

同
時
，
也
知
道
他
對
道
德
的
價
值
有
極
深
的

認
識
；
但
對
當
代
宗
教
問
題
，
他
卻
不
感
興
趣
。
他
還
是
個
熱
心
精
究
人
本
主
義
的
學
者
。

    

當
時
改
教
運
動
風
起
雲
湧

，
但
咖
瀟
陝
並
非
沒
有
機
會
與
之
接
觸

。
人
本
主
義
在
怯
國
所
作
的
預
備
功



夫

·

也
如
在g

IJ

國
一
樣
。
當
時
最
著
名
的
人
本
主
義
學
者
為
勵
隴
開陣

·

自
一
五
○
七
年
以
後
的
數
年
中·

他
都
是
以
吧
爍
障
降
嘶
隊
磨
屋
（"

；

。
么
。
發
。
勿
眾
。
）
修
道
院
為
家·

在
那
一畏
很
有
些
有
名
望
的
人
在

他
門
下
受
業
。
勵
俳
隨
厲
門
人
中
有·

‧自
一
五
一六
年
作
睡
（膩e

谷s

）主
教
的
件
同
陳
陣
（
一
四
七
○
�

一
五

三
四
）
，
贍
庫
晒
學
院
發
起
人
防
除
（?
1

1
1

谷m
e

,
d

‧
一
四
六
七
�

一
五
四
○
）·

法
蘭
西
學
院
希
伯
來

文
教
授·
嘿
蹤
的
老
師
。
畦
馳
隨
附
（,

a

究
。當va

ta
d

了
？
�

一
五
四
七
）
。
咖
隨
汶
的
朋
友·

後
來

作
過
險
廉
維
（01

。。
戶
）
主
教
的
偌
他
勵
（
。不。亂

鬨
呂sse

l

一
五0

○
？
�

一
五
五
○
）
，
為
改
教
運

動
被
焚
死
的
陌
庸
險
（
鬥
呂
二d

。B
e

rq

亂
卹
一
四
九
○
�

一
五
二
九
）
，
以
及
那
位
上
面
已
經
敘
述
過
的·

熱
血
滿
腔
的
改
教
名
家
隊
隙
勵
。
這
些
有
心
改
教
的
名
人·

除
了
兩
位
最
後
提
及
的
以
外·

都
沒
有
與
羅
馬
教
會

脫
離
關
係
。
有
些
人
本
主
義
者
對
他
們
表
示
同
情
，
例
如
咖
瀟
陝
在
吧
廖
所
結
交
的
晌
佈
一
家
，
就
是
這
樣
的

人
。
這
些
人
又
得
怯
王
胰
滴
隨
嘶
的
妹
妹
，隔
貽
勵
俟
（膩arg

u
e

認
富
鳥
＞
。的。dl

偽me

一
四
九
二
�

一
五
四

九
）
之
大
力
援
助·

這
位
公
主
富
有
天
才·

大
受
民
眾
推
戴
，
自
一
五
二
七
年
以
後
為
關
阬
壯
（
之a

岔
梁

）
王

后·

後
來
終
於
在
暗
地
裹
作
了
一
位
抗
議
派
信
徒
。
鷗
隨
的
著
作
早
就
普
遍
流
行
於
砝
回·

這
些
人
都
念
過
他
的

書
。
然
而
在
他
們
當
中
，
很
少
有
人
能
體
驗
到
當
時
局
勢
的
嚴
重
，
也
沒
有
準
備
為
改
教
運
動
付
相
當
代
價
。
但

在
咖
闖
汶
所
與
交
游
的
學
者
中·

並
非
不
知
當
時
重
要
的
問
題
是
什
麼
。
不
過
他
還
不
知
道
這
些
重
要
的
問
題
，

到
底
是
如
何
的
重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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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一O

    

加
爾
文
出
版
他
的
辛
尼
加
論
仁
篇
註
解
是
在
一
五
三
二
年
春
，
在
該
書
出
版
後
到
一
五
三
四
年
初
之
間
，
加

爾
文
經
驗
過
一
次
『
忽
然
的
轉
變
』
。
【
註
一
】
其
中
詳
細
情
形
不
得
而
知
，
但
其
經
驗
的
中
心
乃
是
藉
著
聖
經

聽
見
了
上
帝
的
聲
音
，
因
而
得
知
上
帝
的
旨
意
必
須
順
從
。
自
此
以
後
，
宗
教
在
他
的
田）想
中
佔
首
要
的
地
位
。

在
那
時
，
他
要
與
羅
馬
教
會
分
離

，
也
許
連
想
也
未
曾
想
到

。
在
巴
黎
時

，
他
還
是
人
本
主
義
派
中
人

，
在

這
斑
人
中
居
領
袖
地
位
的
為
若
色
勒
及
加
爾
文
的
密
友
高
波

（Z

汙
。丁sC

。p

）
。
【
註
二
】
一
五
三
三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高
波
榮
任
巴
黎
大
學
校
長
職

，
他
在
就
職
禮
致
詞
中

，
採
用
了
依
拉
斯
母
與
路
德
的
話
語
，
鼓
吹
教

會
改
革

，
【
註
三
】
常
有
人
說
這
篇
言
論
實
出
加
爾
文
的
手
筆

，
這
是
難
於
置
信
的

，
但
可
以
斷
言
說
加
爾

文
對
這
篇
言
論
表
同
情

，
由
這
篇
言
論
引
起
很
大
的
驚
擾

，
法
王
佛
蘭
西
斯
也
起
來
加
入
反
對
【
路
德
派
』
的

陣
線
。t

註
四
】
僑
陂
與
咖
圃
汶
只
得
出
走

，
逃
避
危
險
，
阮
瀟
汶
逃
到
了
隔
貼
闌
嘆
的
朋
太
啼
同
時

(
g

亂sd
u

中
豐
露
）
家
中

。
此
時
他
對
於
舊
教
深
感
有
脫
離
之
必
要

，
這
種
心
理
發
展
迅
速
，
到
了
一
五

三
四
年
五
月
四
日
，
他
不
得
不
同
到
諾
陽

，
辭
去
各
種
教
會
俸
祿

。
在
諾
陽
地
方
他
曾
被
囚
禁

，
雖
不
久
即

被
開
釋
，
但
法
國
對
他
實
在
是
太
危
險
的
一
個
地
方

，
尤
其
在
一
五
三
四
年
十
月
，
馬
爾
庫
耳

（Ao
to

in
e

實a

舟
呂
斗
）
貿
然
公
佈
反
對
彌
撒
條
文
之
後
，
【
註
五
】
約
在
翌
年
新
年
時

，
他
安
然
到
了
屬
抗
議
派
勢
力
的

巴
塞
爾

。

    

馮
喃
陣
洱
公
佈
反
對
彌
撒
條
文
後
，跟
著
逼
迫
復
起
，受
害
人
中
有
咖
喻
陝
的
一
位
朋
友
，口
爍
商
人
彿
喻
胎



（
口stie

n

。。
計
。
，
偉

）
，
陳
庫
匝
所
卜
泄
當
時
正
求
討
好
於
鷗
瀏
抗
議
派
，
以
抵
抗
隧
隨
五
世
。
為
解
釋

琺
廟
境
內
改
教
派
為
何
遭
受
逼
迫
起
見
，
於
一
五
三
五
年
一〔月
間
發
出
一
封
公
開
信·

其
中
說
明
法
國
政
府
之
所

以
取
斷
然
手
段
對
付
抗
議
派·

乃
因
抗
議
宗t

義
在
隱
回
專
倡
無
政
府
視
義
。咖
喻
陝
深
覺
這
是
對
他
的
同
道
的

無
理
詆
毀

，
實
有
辯
護
之
心
要

。
於
是
他
趕
急
寫
成
一書
名
基
督
教
要
義
（
工nsti

吋鳥tes

。f

斤e
 

C
h

ristia
n

州巴
楓
。二
）
此
書
在
咖
倆
隊
在
喝
阮
勵
」
露
寫
起
，至
一
五
三
六
年
三
月
出
版
，以
給
法
王
的
一封
信
作
為
序
文
。

這
封
寫
給
怯
王
的
信·

可
算
為
改
教
時
代
的
傑
作
。
此
信
寫
得
雅
緻
莊
嚴
，
對
抗
議
宗
立
場
作
極
有
力
的
說
明
和

辯
護
推
翻
跌
王
的
詆
毀
。
在
廉
雇
抗
議
派
中
，
以
如
此
清
晰
強
勁
的
言
論
發
表
主
張
的·

係
自
加
爾
文
始
。
此
書

一
出
，
這
一
位
年
方
二
十
六
的
作
者
，
便
一
躍
而
至
領
導
法
國
抗
議
宗
主
義
之
地
位
。
【
註
六
】

    

以
給
怯
王
之
函
為
序
文
的
矚
曦
一
書·

當
於
一
五
三
六
年
發
行
的
時
候·

其
內
容
並
未
發
展
到
一
五
五
九
年

最
後
一
版
那
樣
完
備
充
實
；
然
而
在
當
時
，
也
算
是
自
有
改
教
運
動
以
來
，
對
於
講
解
基
督
教
與
基
督
徒
生
活
最

為
條
理
清
晰·

系
統
分
明
的
著
述
。咖
倆
陝
的
思
想
宮
於
編
制
力
，
少
有
創
作
力·

假
如
沒
有
路
德
在
前
面
努

力·

他
的
事
業
不
會
成
功
。
他
所
發
揮
闡
釋
的
不
過
是
路
德
所
講
的
因
信
稱
義
與
乎
聖
禮
乃
上
帝
應
許
之
印
證
一

類
道
理
。
也
許
有
許
多
思
想
也
是
從
肺
降
庸
得
來
，
其
中
突
出
的
幾
種
思
想·

如
：
注
重
上
帝
的
榮
耀

萬
物
受

造
都
為
彰
顯
上
帝
的
榮
耀
，
信
徒
蒙
揀
選

基
督
徒
得
救
之
穩
定
可
靠
，
以
及
信
徒
努
力
追
求
切
實
遵
行L

帝
的

旨
意·

乃
為
蒙
召
被
選
的
目
的
。
但
這
種
種
原
理·

一
經
匪
陣
〈加
以
系
統
化·

就
條
舉
例
分
析·

貍
論
分
外
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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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一
二

明
，
這
種
技
能
是
他
的
特
長
。

    

根
據
咖
同
陝
所
講·

人
之
最
上
知
識
即
認
識
上
帝·

認
識
自
己
。
人
從
自
然
界
得
來
不
少
知
識·

呼
人
無
可

推
諉
。
然
而
惟
有
陣
陋
能
給
人
充
分
的
知
識·

因
為
聖
靈
在
相
信
的
讀
者
心
中
見
證
，
使
他
聽
見
上
帝
的
聲
音
。

聖
經
哄
人
知
道
上
帝
是
善
的
，
訑
是
萬
善
之
源
。
人
生
最
大
的
本
分
乃
是
順
服
上
帝
的
旨
意
。
當
人
受
造
之
時
，

原
是
善
的
，
也
能
順
服
上
帝
旨
意
；
但
因
啞
噹
墮
落·

人
之
原
有
善
良
和
能
力
均
失
落
了·

所
以
現
在
的
人
靠
自

己
絕
無
行
善
的
力
量
。
既
然
如
此
，
人
所
行
的
亳
無
功
德
可
言

；
一
切
的
人
都
在
沉
淪
滅
亡
的
情
勢
中
等
候
定

罪
。
在
這
種
全
無
辦
法
，
毫
無
生
望
的
情
況
中
，
因
著
基
督
所
作
的
功
勞
，有
些
絲
亳
不
配
蒙
拯
救
的
人
，
居
然

蒙
了
拯
救
。
基
督
代
替
這
些
人
死
，
受
了
他
們
的
罪
所
當
受
的
刑
罰
。
然
而
這
種
贖
價
之
付
于
與
接
受·

都
是
出

於
上
帝
的
自
由
行
動
。
它
是
以
上
帝
的
愛
為
主
因
的
。

    

除
非
一
個
人
將
基
督
代
他
所
作
的
佔
為
己
有
，
否
則
，
基
督
的
工
作
便
與
他
無
關
。
這
種
佔
有
是
聖
靈
作
成

的
。
聖
靈
是
照
自
己
的
意
旨
，
用
自
己
的
方
法
，
決
定
於
何
時
何
地
在
人
心
中
造
成
悔
改
的
狀
態
；
又
在
人
心
中

啟
發
信
仰
，
這
意
旨
如
同
鷗
廳
所
講
，
是
信
徒
與
基
督
間
所
發
生
的
生
命
結
合
。
有
了
這
種
信
仰
的
新
生
命
就
是

得
救
，
但
得
救
是
行
出
義
來
。
得
救
的
信
徒
行
出
善
事
來
蒙
上
帝
喜
悅
，
這
就
可
證
明
他
已
與
基
督
結
合
為
一
。

『
我
們
稱
義
雖
不
在
乎
善
工
，
卻
也
不
是
全
無
善
工
』
。
所
以
加
爾
文
所
講
的
『
善
工
』
與
羅
馬
教
一
樣
熱
烈
，

在
他
心
目
中
，善
工
卻
沒
有
完
成
得
救
的
關
係
。
基
督
徒
行
事
為
人
的
標
準·

就
是
埋
她
所
記
上
帝
的
律
法·

這



標
準
並
非
用
以
判
斷
人
之
得
救
，
乃
是
用
以
說
明
上
帝
的
旨
意
，
呼
那
些
已
經
得
救
的
人
努
力
實
行
出
來
。
這
種

注
重
律
法
為
基
督
徒
生
活
指
導
的
見
解
，
是
咖
瀾
汶
思
想
中
特
有
之
點
。
所
以
咖
瀟
陝
主
義
老
是
注
重
品
格
，
不

過
照
咖
隨
陝
講
，
品
格
是
人
得
救
之
果
，
並
非
得
救
之
因
。祈
禱
是
培
養
基
督
徒
生
活
主
要
的
工
具
。

    
既
然
一
切
的
善
都
出
於
上
帝

，
人
悔
改
歸
正
自
己
不
能
開
始
，
開
始
之
後
又
不
能
拒
絕

，
所
以
有
人
得

救
，
有
人
滅
亡
，
必
有
上
帝
於
其
中
加
以
選
擇
，
其
理
甚
明
�

此
即
所
謂
揀
選
與
捨
棄
之
道
。
既
然
萬
事
皆
以

上
帝
的
意
旨
為
最
後
的
決
定
，
若
要
在
上
帝
的
旨
意
之
外
追
溯
這
種
選
擇
的
原
因
，
必
係
荒
謬
絕
倫
之
論
。
然
而

就
喫
嚶
看
來·
揀
選
之
道
是
基
督
徒
最
大
的
安
慰
。試
一思
之·

上
帝
為
每
一個
人
立
定
了
得
救
的
計
劃·

是

何
等
穩
固
的
一
種
自
信
，
不
但
可
以
安
慰
那
些
自
覺
不
配
得
救
的
人
，連
祭
司
和
君
王
的
勢
力
也
不
能
搖
動
這
種

信
念
。
這
種
道
理
也
激
動
人
與
上
帝
同
工
，
完
成
祕
的
旨
意
。

    

上
帝
為
維
持
基
督
徒
生
命
，
設
立
三
種
機
構
：
教
會
，
聖
禮
，
政
府
。
嚴
格
說
來
，
教
會
乃
由
『
一
切
上
帝

所
揀
選
的
人
」
所
組
成·

但
教
會
也
包
括
『
世
上
一
切
：···

‘自
認
為
敬
拜
獨
一
上
帝
與
基
督
的
人
』
。
然
而
在
『

謊
言
與
虛
偽
操
權
得
勢
」
的
地
方
，不
能
有
真
正
的
教
會
。漸
喲
指
明·

教
會
的
職
務
有
：
牧
師
，
教
師·

長

老
，
和
執
事
，
由
他
們
所
服
務
的
地
方
教
會
中
推
舉
出
來
。
聖
職
的
起
源
是
雙
層
的
：
有
上
帝
在
暗
中
宣
召
，
又

有
「
教
友
的
認
可
」
。
這
樣
，咖
關
汶
便
承
認T
地
方
教
會
有
權
推
舉
任
職
人
員·

但
依
當
時
日
內
瓦
情
形
，
加

陬
陳
不
得
不
拿
該
城
政
府
來
代
替
民
眾
發
言
。咖
哺
汶
也
承
認
教
會
有
完
全
獨
立
主
權
施
行
懲
治·

以
革
除
教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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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個

教

t

史

六
一
四

為
最
後
裁
判
。
教
會
裁
判
之
權
不
能
超
出
革
除
教
籍
以
上
，
然
而
連
這
種
獨
立
權
之
保
留
，
其
他
改
教
領
袖
也
都

放
棄
了
，
以
期
無
礙
於
國
家
督
察
之
權
。
上
帝
設
立
政
府
，
為
使
他
保
養
教
會
，
保
全
教
會
遠
離
異
端
之
危
害
，

對
那
些
單
以
革
除
教
籍
尚
不
足
以
刑
罰
的
罪
犯
再
加
以
懲
處
。

    
加
爾
文
只
承
認
兩
種
聖
禮
�

洗
禮
和
晚
餐
禮
。
關
於
那
兩
個
爭
論
達
到
了
焦
點
的
問
題
：
基
督
如
何
臨
在

晚
餐
之
中
；
咖
瀟
汶
也
如
同
佈
降
隨
一
樣
，
站
在
鷗
匯
與
噶
陣
陣
之
間·

就
形
式
講
，
與
那
位
踹
匡
改
教
家
較
為

接
近
‧，就
精
神
上
講
，
卻
更
為
接
近
那
位
廳
回
改
教
家
。
他
同
意
應
陣
隨·

否
認
任
何
形
式
的
基
督
的
物
質
身
體

臨
在
說
；
然
而
他
還
是
用
極
清
楚
明
確
的
話
，
斷
言
於
聖
餐
之
中
，
人
可
憑
著
信
仰
而
領
受
那
實
在
的
屬
靈
的
基

督
。
『
基
督
，
從
訑
肉
體
的
實
質
中

，
將
生
命
輸
入
我
們
的
心
靈
中

，
而
且
是
播
散
他
自
己
的
生
命
到
我
們
裹

面
，
不
過
基
督
實
在
的
肉
體
並
不
進
到
我
們
裹
面
』
。
【
註
七
】

    

加
爾
文
於
一
五
三
六
年
春
出
版
要
義
一
書
之
後
，
到
過
義
大
利
一
次
，
在
非
拉
拉
（
謬
濺
靈

）
宮
廷
中
作
短

期
拜
訪
；
無
疑
的
，他
是
為
推
進
福
音
運
動
來
拜
訪
他
的
國
人
�

那
位
思
想
自
由
，仗
義
好
客
的
公
爵
夫
人
累
內

（
審
”
合

）
。
此
行
為
時
甚
短
，
以
後
又
為
料
理
私
事
往
法
國
去
作
了
一
次
短
期
旅
行
，
然
後
同
他
的
兄
弟
姊
妹

往
口
唾
隨
或
嘛
賂
嘶
隆
去
了
。
一
五
三
六
年
七
月
，咖
庫
汶
因
避
戰
禍
來
到
伯
吶
阬·

在
那
裹
經
琺
隱
闌
苦
苦
勸

請
，
如
以
上
所
述
的
（
見
本
書
第
六
○
六
頁
）
只
得
住
下
。

    

咖
哺
陝
在
伯
吶
阮
開
始
工
作
，
極
其
謙
謹
。他
是
爍
地
講
師·

一年
之
後
才
被
任
為
傳
道
人
。
不
過
他
在
怯



隱
慚
身
上
所
施
的
影
響
很
大
。
他
們
二
人
頭
一
件
聯
合
的
工
作
就
是
要
輔
助
湘
隱
城
的
教
士
及
政
府·

如
何
得

在
阬
鵑

（va
u

d

）
全
境
及
略
嗓
地
方
發
動
有
效
的
改
教
運
動·

此
時
略
嗓
初
歸
啪
隱
管
治
。
【
註
八
】在
賂
嗓

作
牧
師
的
為
波
廊
滷
雕
勵
時
電ie

rre
 

vire
t

一
五
一
一�

一
五
七
一
）
，
他
在
此
作
牧
師
直
到
一
五
五
九
年
。

迦
關
陝
與
此
人
交
情
極
厚
。
當
時
咖
庫
汶
與
隱
隱
闌
在
田
吶
阬
城
中
想
要
作
成
的
事
工
有
三
種
。
一
五
三
七
年
一

月
，
他
們
向
小
議
會
提
出
由
咖
庸
陝
起
草
的
幾
個
建
議
案
【
註
九1

。
其
中
之
一為·

‘每
月
舉
行
晚
餐
一
次
。
為

妥
善
準
備
起
見
，
政
府
當
於
全
城
每
區
中
派
定
『
某
某
數
人
』
，
偕
同
牧
師
從
事
審
察
，
將
那
些
不
配
領
餐
的
人

報
告
教
會·

加
以
懲
治
，
過
失
大
者
不
惜
革
除
教
籍
。
這
是
咖
倆
陝
想
要
將
田
吶
阬
造
成
一
個
模
範
社
會
的
第
一

著
，
同
時
他
又
想
為
教
會
爭
取
獨
立
主
權
，
辦
理
他
一
己
範
圍
以
內
的
事
，
第
二
個
建
議
乃
是
採
用
加
爾
文
所
著

的
一
木
教
義
問
答
書
，
第
三
個
建
議
乃
要
每
一
市
民
接
受
一
種
大
概
是
法
惹
勒
所
寫
的
信
經
［
註
一
○
）
。
經
過

相
當
修
改
之
後
，
小
議
會
接
受
了
這
幾
種
建
議
。

    

咖
崗
汶
的
工
作
成
就
不
久
便
受
威
脅
。
有
略
陳
的
除
闖
陳
（用ie

語

ca
ro

li

）
控
告
他
與
階
憶
勵
二
人
宣
講

啞
阮
派
的
異
端
。
要
辯
明
他
們
的
思
想
合
乎
正
道
自
然
不
是
難
事
，
無
奈
這
事
已
鬧
得
滿
城
風
雨
，
無
人
不

知
。
［
註
一
一
】
在
田
吶
阬
城
，
新
興
的
懲
治
辦
法
以
及
人
人
要
承
認
一
種
新
信
經
的
要
求
，
不
久
便
激
起
了
劇

烈
的
反
對
；
因
為
當
時
反
對
力
量
甚
大
，
致
使
二
百
人
議
會
於
一
五
三
八
年
一
月
間
通
過
一
條
議
案
，
准
許
一
切

人
領
受
聖
餐
，
不
加
禁
止
，
如
此
便
將
咖
闖
汶
之
懲
治
制
度
盡
行
推
翻
【
註
一
二
】0

到
了
下
月
，全
城
選
舉
歸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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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一
六

對
派
取
得
勝
利·

他
們
於
是
決
意
要
用
強
制
來
解
決
問
題
。
柏
恩
所
用
的
禮
拜
儀
式
與
當
時
在
日
內
瓦
所
用
的
頗

有
差
別
。
柏
恩
老
早
就
想
哄
日
內
瓦
採
用
他
們
的
儀
式

，
現
在
反
對
派
當
權

，
遂
通
過
採
用
此
種
儀
式
於
日
內

瓦
。
在
加
爾
文
與
法
惹
勒
看
來
，
所
謂
柏
恩
儀
式
與
日
內
瓦
儀
式
所
差
無
幾
，
大
同
小
異
，
但
出
自
政
府
強
制
採

用
，
不
事
先
取
得
教
會
領
袖
同
意
，
在
他
們
看
來
，
簡
直
是
強
奪
教
會
主
權
。
加
爾
文
與
法
惹
勒
拒
絕
承
認
，
遂

於
一
五
＝一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被
驅
逐
出
境
。
【
註
一
三
】他
們
在
日
內
瓦
所
開
創
的
事
業

，
似
乎
全
部
失
敗

了

0

    

以
後
雖
有
陽
匡
抗
議
宗
當
局
起
來
干
涉·

以
期
恢
復
田
吶
阬
工
作·

但
無
效
果
。
後
來
陝
隱
闌
作
了
吶
眇
時

勵
的
牧
師·

終
其
餘
生
都
是
住
在
那
哀
。帥
厲
汶R

l］
從
鹼
懦
之
請·

避
難
於
防
鱔
廝
隆
。咖
闖
陝
在
那
哀
一住

三
年
，
實
為
他
一
生
最
快
樂
的
時
期
。
他
在
那
哀
作
一
座
法
國
難
民
教
堂
的
牧
師
，
兼
講
神
學
。
全
城
人
士
都
尊

敬
他
，
且
被
派
為
代
表
，
參
加
查
理
五
世
所
發
表
抗
議
宗
與
公
教
派
如
何
言
歸
於
好
的
辯
論
會
，
（
參
第
五
八
六

頁
）
其
間
得
與
區
盾
噸
及
其
他
廳
滷
改
教
名
家
結
交
。
一
五
四
○
年·

他
又
在
那
裹
結
了
婚
，
這
位
夫
人
作
他
中）

心
伴
侶
，直
到
一五
四
九
年
她
去
世
的
時
候
。
在
那
裹
他
還
有
工
夫
從
事
著
述
，
不
但
補
充
了
廖
曦
的
內
容
，不

但
作
了
羅
馬
書
註
解
�

這
是
他
所
作
聖
經
註
解
的
起
頭
，
因
看
這
一類
的
著
作
，
後
人
公
認
他
為
改
教
家
中
第

一流
的
睡
翹
註
釋
家
�

還
作
了
那
部
名
震
一時
的
擠
砂
壯
埋
珍
嗜
（g

偉9
 

sa
d

o
le

to)

，後
人
將
這
篇
文

字
看
作
一
般
抗
議
宗
主
義
最
奸
的
辯
明
，
寶
非
過
譽
。
【
註
一
四
】



    

當
時
在
日
內
瓦
發
生
了
一
種
政
治
革
命
，
卻
不
是
由
加
爾
文
主
使
。
該
城
反
對
加
爾
文
的
一
黨
於
一
五
三
九

年
與
柏
恩
訂
立
了
一
種
極
有
損
害
的
條
約
，
因
此
該
黨
政
權
於
翌
年
被
民
眾
推
翻
，
把
那
些
簽
荊
條
約
的
人
定
為

叛
徒
。
與
加
雨
文
友
好
的
一
黨
又
取
得
了
政
櫂
，
其
領
袖
邀
請
加
爾
文
同
來
。
初
時
很
難
勸
服
他
，
不
過
到
了
一

五
四
一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
他
還
是
同
到
了
日
內
瓦
，
他
是
依
照
自
己
的
計
劃
同
來
的
。
【
註
一
五
】

    

加
爾
文
回
來
後
，
立
即
將
他
所
編
的
教
會
憲
章
（O

r

斗o

自
露
露5

 
E

ccl

飾Sia
stiq

d
e

s

）
提
出
，
獲
得
教
會
採

用
。
這
憲
章
的
內
容
，
較
之
一
五
三
七
年
所
通
過
的
建
議
案
要
肯
定
得
多
。
雖
說
他
是
勝
利
的
同
到
了
日
內
瓦
，

但
他
的
計
劃
還
是
不
能
盡
都
付
之
實
行
。
照
憲
章
說
鬥
註
一
六
】
，
基
督
在
教
會
中
設
立
了
四
種
職
務
：
牧
師
，

教
師
，
長
老
及
執
事
，
每
一
職
務
都
有
詳
細
說
明
。
牧
師
應
當
每
禮
拜
一
次
集
合
全
教
會
公
開
討
論·

審
查
牧
師

候
選
人
員
，
解
釋
聖
經
。
教
師
應
當
作
日
內
瓦
學
梭
制
度
的
首
領
，
加
爾
文
以
為
〔一道
種
制
度
是
與
全
城
宗
教
訓
練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
執
事
的
職
務
在
看
顧
人
，
監
察
醫
院
。
在
加
爾
文
的
制
度
中
長
老
佔
中
心
地
位
，
他
們
是
為
小

議
會
所
推
選
的
信
徒
，
人
數
由
小
議
會
中
舉
出
二
人
，
由
六
十
人
議
會
中
舉
禹
四
人
，
由
二
百
人
議
會
中
舉
出
六

人
，
以
理
事
之
一
為
主
席
。
由
這
些
長
老
與
各
教
堂
牧
師
組
成
所
謂
教
會
法
庭
（C

o
n

sisto
ire

)

，
每
禮
拜
四
開

會
一
次
，
辦
理
懲
治
事
件
。
懲
治
以
革
除
教
籍
為
極
度
，
如
犯
罪
過
重
，
過
了
這
個
限
度
，
他
們
就
將
案
件
移
交

政
府
當
局
辦
理
。
加
雨
文
以
為
實
施
革
除
教
籍
，
是
保
持
教
會
主
權
所
萬
不
可
少
的·

他
為
此
項
權
利
特
別
竭
力

奮
團
，
以
迄
一
五
五
五
年
此
項
權
利
最
梭
穩
固
的
建
立
。
【
註
一
七
】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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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一
八

    

除
了
這
種
重
要
工
作
之
外·

卹
澳
伏
又
編
了
一木
新
的
更
為
合
用
的
教
義
問
答
書·

［
注
一
八
】
又
介
紹
了

1

種
禮
拜
儀
式·

這
種
儀
式
是
根
據
他
在
陣
隴
屋
肚
聞
教
會
所
用
的
儀
式
編
成
的
，
而
那
種
匯險
教
會
所
用
的

儀
式
，
又
是
從
一
種
普
通
見
用
於
廳
回
城
市
的
禮
拜
儀
式
翻
譯
出
來
的
。
不
過
為
求
迎
合
田
凶
阬
地
方
許
多
習
慣

或
成
見
起
見
，
加
爾
文
於
其
中
加
以
不
少
修
改
。
【
註
一九
】
其
中
固
定
禱
文
與
自
由
禱
文
交
相
編
制
，
很
為
合

用
。
加
爾
文
並
不
反
對
規
定
的
儀
式
或
禱
文
，
不
像
後
來
他
許
多
嘆
俟
二
國
的
靈
性
上
的
後
人
所
抱
的
態
度
。
這

種
儀
式
也
為
唱
詩
留
有
充
分
的
地
位
。

    

加
雨
文
在
日
內
瓦
城
，
除
了
作
一
處
教
堂
牧
師
外
，
別
無
職
任
，
然
而
在
他
的
指
導
之
下
，
成
就
了
很
多
推

廣
教
育
，
繁
榮
商
務
的
事
；
田
倆
阬
全
城
生
活
常
在
教
會
法
庭
的
仔
細
監
察
下
。
國
厲
陝
是
要
把m

防
阬
作
成
一

個
完
全
基
督
化
社
會
之
模
範
。
這
種
嚴
格
的
福
音
主
義
吸
引
了
許
多
人·

逃
到
山
倆
阬
來
居
住·

其
中
很
多
是
有

學
問·

有
地
位·

有
資
產
的
人·

多
數
是
從
砝
回
來
的·

但
也
有
些
從
成
伏
同·

附
瀾
，
隊
賂
滴
以
及
漢
贓
庫
來

的
。
這
些
人
不
久
便
在
田
防
院
生
活
中
成
為
重
要
的
因
素

。
咖
隴
汶
自
己
以
及
其
他
同
工
的
牧
師
們
都
是
外
國

人
。
自
起
初
就
顯
然
有
人
反
對
他
那
種
嚴
峻
的
治
理
，
到
了
一
五
四
八
年
，
這
種
反
對
的
勢
力
更
形
嚴
重
。
這
種

勢
力
是
由
兩
種
成
份
構
成··

一
種
人
素
不
慣
於
任
何
規
矩
約
束
；
還
有
一
種
人
更
難
對
付
，
就
是
那
些
當
地
的
舊

日
世
家
，
他
們
看
咖
瀟
陝·

其
他
的
牧
師
，
以
及
逃
居
於
伯
陸
肌
城
的
眾
人
都
是
些
外
國
人
，
要
用
一
種
外
國
柳

鎖
強
加
在
這
些
過
去
有
過
光
榮
的
歷
史
，素
享
獨
立
自
由
的
市
民
身
上
。
相
傳
當
時
在
但
沒
還
有
一個
宗
教
自



由
人
民
黨
，
這
是
無
從
稽
考
的
。

    

加
爾
文
一
生
最
艱
苦
的
奮
腸
是
從
一
五
四
八
至
一
五
五
五
年
；
在
這
時
期
中
，
起
初
有
當
地
的
本
籍
居
民
多

懼
怕
那
些
外
籍
難
民
在
政
治
勢
力
上
征
服
他
們
，
最
後
這
些
熱
烈
擁
護
加
爾
文
的
外
國
人
，
果
然
作
成
了
那
些
本

籍
居
民
所
惟
恐
他
們
要
作
成
的
事
，
即
將
加
爾
文
的
地
位
造
成
到
穩
固
不
可
搖
動
的
地
步
。
雖
說
加
爾
文
的
聲
望

在
田
防
阮
以
外
的
地
方
日
見
增
高·

可
是
在
這
整
個
時
期
中·

他
在
田
吶
阬
的
事
業
時
刻
有
遭
傾
覆
的
危
險
。

    

引
起
斜
紛
衝
突
的
事
很
多

，
其
中
特
別
顯
著
的
有
兩
件
：
第
一
件
是
由
白
勒
色
（
物ro

m
e

 
H

e
rln

伽sB
o

】·

冷C

）
所
引
起
的
。
此
人
前
在
巴
黎
作
修
道
士
，
現
在
是
日
內
瓦
附
近
韋
吉
（
妒ig

y

）
地
方
的
抗
議
派
醫
生
。

油
慚
陋
對
他
所
屬
的
地
方
教
會·

控
告
咖
闖
陝
有
斷
言
預
定
之
錯
謬
。
這
就
等
於
向
陋
隴
陝
權
威
之
基
礎
進
攻
，

因
為
他
在
伯
防
阬
的
地
位
完
全
建
立
於
講
解
壓
他
之
上·

假
如
他
的
講
解
不
全
都
是
對
的
話·

那
末
，
他
的

地
位
便
被
徹
底
推
翻
了

。
一
五
五
一
年
十
月

，
加
爾
文
拿
白
勒
色
所
控
告
他
的
向
當
地
政
府
分
訴

。
結
果
是

調
伯
勵
他
來
審
問
。
又
向
陽
仕
其
他
城
市
政
府
徵
求
意
見·

自
然
他
們
不
如
咖
喃
陝
這
樣
注
重
預
定
一
層
道
理
。

後
來
咖
喃
陝
費
了
九
牛
二
虎
之
力·

才
把
伯
勵
他
逐
出
境
外·

此
事
以
後
，
他
越
發
熱
烈
的
堅
持
預
定
之
理·

在
基
督
教
真
理
中
佔
極
其
重
要
的
地
位
。
【
註
二
○
】
至
於
伯
勵
隨·

他
仍
然
同
到
囉
嗎
教
會
去
了·

後
來
為
報

復
帥
倆
陝
起
見
，
為
他
作
了
一
部
肆
意
詆
毀
的
傳
記
。

    

這
樣
看
來·

咖
喃
陝
當
時
要
想
保
住
他
的
地
位
也
很
不
容
易
。
在
過
去
幾
年
中·

田
吶
阬
的
選
舉·

擁
護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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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二
○

反
對
的
勢
力
均
衡·

到
了
一
五
五
三
年
二
月·

選
舉
結
果·

反
對
咖
倆
陝
一
黨
大
獲
勝
利
。
至
此
，
仙
好
似
無
可

避
免
要
傾
覆
了
。
詛
料
有
第
二
件
斜
紛
發
生
，
不
但
挽
救
了
他
的
地
位
，
而
且
把
他
引
登
最
後
勝
利
之
途
。
這
第

二
件
事
起
源
於
靂
庸
雕
賂
廝
（
織i

他
巴se
r

唱e

甘
。
）
之
來
到
田
吶
阬
。陸
氏
乃
盾
甌
呀
人·

年
齡
約
與
帥
屬
汶

相
同

，
雖
大
有
天
才

，
但
才
情
每
多
越
出
正
軌
之
外

。

一
五
三
一
年

，
他
發
表
了
一
篇
論
文

，
題
為
亡
一位

一
體
之
謬
論
。
（de

T

江
往ta

tis
 

E:
rro

rib
u

s

）他
惟
恐
被
人
知
道
，
便
改
名
為
維
爾
納
夫
（
邸
江e

。e

以ve

）
去
研

究
醫
學
，
呼
吸
器
官
之
血
液
循
環
實
是
由
他
發
見
。
後
來
他
在
法
國
維
也
納
（<ie

。
。e

甘
甲
。男e

）
行
醫
，
事

業
頗
有
發
展
。
但
同
時
他
在
暗
地
裹
寫
成
一書·

客
基
督
教
之
復
原
，
（審
鰍
藝
甘
”
。f

 
ch

ristia
n

ity

）
在
一

五
五
三
年
初
出
版
。
照
他
看
法
，
尼
西
亞
的
三
位
一
體
論
，
迦
西
墩
的
基
督
論
，
以
及
嬰
兒
洗
禮
為
促
成
教
會
腐

敗
的
主
要
根
由
。
早
於
一
五
四
五
年
他
就
很
憤
怒
地
與
隴
澤
開
始
通
訊
，用
輕
侮
的
話
批
評
他
所
著
的
腰
儀
。

    

塞
爾
維
塔
斯
的
真
身
份
，
後
來
為
加
爾
文
的
朋
友
特
里
埃
（
曾1

1
1

段m
e

 
T

rie

）
所
發
現

，
且
告
知
里
昂

囉
馮
教
會
當
局
，
陸
氏
就
是
那
些
書
籍
的
真
正
著
作
人·

不
久
又
從
咖
湔
陝
那
裹
取
得
更
多
的
證
明
，
證
實
確
切

無
訛·

陸
氏
被
定
為
焚
死
之
罪
；
但
在
死
＃

1
］
執
行
之
前·

他
由
雕
隨
廂
監
獄
中
逃
脫
了
。
他
何
以
竟
逃
往
田
吶

瓦
去
呢
？
這
是
難
於
索
解
的
事·

但
一
五
五1
一一年
八
月·

他
又
在
那
一裂
被
逮
捕
了
。
對
他
的
定
罪

成
為
咖
喻
汶

和
反
對
派
之
間
的
實
力
考
驗
。
反
對
加
爾
文
的
一
黨
不
敢
公
然
袒
護
這
樣
一
個
聲
名
狼
籍
的
異
端
派
，
不
過
他
們

要
故
意
與
咖
倆
汶
為
難
。嘎
氏
起
首
仍
抱
樂
觀
，
以
為
自
己
可
得
勝
利·

請
求
政
府
將
迦
纓
驅
逐
出
境·

將
他



的
財
物
收
歸
公
有
。
開
庭
審
訊
之
後
，
塞
氏
究
被
認
為
有
罪
，
於
一
五
五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判
決
以
火
焚
死
。

雖
也
有
幾
個
人
提
出
抗
議
，
提
出
的
一
位
為
巴
塞
爾
的
加
斯
得
略
（
濺b

a
stie

卹C
a

ste

〔】日

一
五
一
五
�

一
五

六
三
）
，
不
過
多
數
同
意
於
墨
蘭
頓

，
以
為
此
事
『
辦
得
合
理
』
。
至
今
同
憶
起
來

，
雖
說
這
是
一
件
違
反

人
道
的
事
，
然
就
當
時
加
爾
文
說
，
卻
是
一
大
勝
利

。
這
件
事
把
瑞
士
一
切
教
會
對
於
三
位
一
體
之
道
所
遭
異

端
之
嫌
，
盡
掃
而
空

，
在
另
一
方
面
，
加
爾
文
的
敵
人
因
想
與
他
為
難
，
遲
延
判
決
當
時
一
般
輿
情
公
認
為
罪

無
可
赦
的
一
個
異
端
派
，
不
啻
毀
滅
自
己
的
聲
望
。

    

不
久
，
加
爾
文
的
勢
力
便
顯
然
的
大
為
伸
張
，
一
五
五
四
年
的
選
舉
結
果
已
經
是
他
的
一
方
面
勝
利
，
一
五

五
五
年
更
是
如
此
。
一
五
五
五
年
一
月
裹

，
他
就
為
教
會
法
庭
獲
得
了
永
久
權
柄
，
可
以
無
須
向
政
府
請
示
，

自
由
的
執
行
革
除
教
籍

。
【
註
二
一
】
同
年

，
那
大
部
為
加
爾
文
派
所
組
成
的
政
府
，
准
許
好
些
外
籍
難
民
有

投
票
選
舉
權
，
使
他
的
地
位
益
為
鞏
固
。
一
五
五
五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晚
上·

反
對
爍
嚶
的
一黨
發
動
過
一次

小
小
的
暴
動·

黨
首
多
有
因
此
判
為
叛
徒
而
被
處
決
或
被
放
逐
的
。
自
此
以
後·

擁
護
咖
喻
陝
的
一黨
在
田
吶
阬

大
權
獨
攬

，
無
敢
與
之
抗
衡
。
雖
說
柏
恩
還
是
居
敵
對
地
位
，
但
當
時
柏
恩
須
與
日
內
瓦
聯
合
一
致
抵
抗
它
們

的
共
同
敵
人·

不
得
不
結
為
同
盟·

而
且
在
歷
史
上
這
是
第
一
次
田
吶
阬
得
與
啪
嗯
以
平
等
地
位
結
為
同
盟
。
它

們
的
共
同
敵
人
就
是
隴
險
公
爵
隊
叻
帕
時
（國
日
日
。唱
巴
憂lid

e
rt

）·

他
在
一
五
五
七
年
為
凶
匯
呀
戰
敗
階

國
人
於
陲
廣
濟
（”·Q

u
e

鼻
仔
）
之
役·

因
舶
隱
與
怕
柄
阬
二
城
居
民
大
部
份
為
砝
回
人
，便
申
言
二
城
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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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二
二

合
併
於
他
公
國
版
圖
以
內
，
於
是
促
成
了
這
二
城
於
一
五
五
八
年
一
月
結
為
永
久
的
同
盟
。
這
樣
咖
瀟
陝
在
頃
吶

瓦
所
創
建
的
事
業
，
已
將
一
切
內
部
外
部
的
敵
對
勢
力
全
部
肅
清

；
他
又
在
一
五
五
九
年
創
建
了
嘿
阮
庫
院

（
。e

！

計
鳥
日y

)

�

就
是
後
來
的
田
吶
阬
大
學
。
【
註
二
二
】
這
個
學
校
隨
即
成
為
改
革
宗
教
會
教

授
神
學
之
最
大
中
心
學
府
，
與
路
德
宗
學
府
並
駕
齊
驅
；
從
這
裹
訓
練
出
來
的
傳
道
人
，
不
但
有
往
陪
圓
去
的
，

也
有
少
數
往
荷
蘭

、
英
格
蘭

、
蘇
格
蘭

、
德
國
與
義
大
利
去
的
。

  

咖
哺
陝
的
影
晌
力·

遠
超
乎
伯
崗
阬
以
外
。他
所
著
的
腰
廉

，
他
在
田
吶
阬
所
立
下
的
教
會
行
政
規
模
，

他
所
創
的
學
院
，
他
的
聖
經
註
解·

以
及
他
常
與
人
通
訊
往
來
，
陶
鑄
成
了
隱
回·

漪
圃
，隴
隱
聞
以
及
英
國

清
教
徒
的
抗
議
宗
主
義
所
有
思
想·

又
激
發
起
這
主
義
的
理
想
。
他
的
影
晌
力
滲
入
陂
閱
與
陶
呀
同
，
在
咖
哺
陝

尚
未
去
世
之
時
，
他
的
思
想
主
張
也
在
德
國
西
部
建
立
了
基
礎
。
人
們
的
田）想
都
為
他
的
思
想
所
陶
冶
。
從
改
教

運
動
所
產
生
的
各
派
思
想
中
，
只
有
他
的
這
一
派
，
雖
在
政
府
反
對
之
情
形
中
�

如
在
隊
回
與
阬
回
�

仍
能

強
有
力
的
組
織
起
來
，
與
之
對
抗
，
這
種
田－想
能
以
訓
練
堅
強
剛
毅
的
人
才
，
因
為
他
們
確
知
自
己
為
上
帝
所
揀

選·

與
禮
同
工
，
完
成
禮
的
旨
意·

這
樣
的
人
勇
於
奮
閤·

有
堅
定
不
移
的
品
格
，
確
信
上
帝
在
壓
翹
中
將
一
切

正
當
的
行
為
與
合
理
的
崇
拜
方
法
都
給
人
指
示
出
來
了
。
加
爾
文
靈
性
上
的
門
徒

，
在
天
下
各
國
都
是
如
此
楷

模
。
他
的
田〕想
居
宰
治
別
人
田）想
的
地
位
，
咖
雨
陝
一
生
事
業
之
精
粹
盡
在
於
此
。
到
了
一
五
六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
他
與
世
長
辭
。
他
真
配
稱
為
：
啊
唯
一
國
際
性
的
改
教
家b

。



    

繼
加
爾
文
而
起
的
人
，

在
日
內
瓦
及
其
遙
遠
四
境
，
都
不
能
與
他
相
比
。
他
的
事
業
已
發
展
至
於
非
任
何
一
人
可
以
指
揮
的
地
步
。

所
有
工
作
都
歸
伯
撒
（Th

e
o

d
o

re
 

B
e

za

一
五
一
九
�

一
六
○
五
）

此
人
性
情
易
於
和
解
，
態
度
更
較
溫
柔
，
但
與
加
爾
文
努
力
效
忠
於
同
一
理
想
。

t

註
一
】
：
基
德
，
第
五
二
三
�

五
二
四
頁
。

鬥
註
二l

：
同
上

，
第
五
二
四
�

五
二
五
頁
。

L

註
三1
：
同
上
，
第
五
二
五
�

五
二
六
頁
。

鬥
註
四
州
：
同
上

，
第
五
二
六
�

五
二
八
頁

Q

t

註
五
】
：
同
上
，
第
五
二
八
�

五
三
二
頁O

r

註
六1

：
基
督
教
要
義
上
冊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四
卷
口
第
一
�

二
卜
頁
。

鬥
註
七1

：
遨
鯈
湯
瓖
上
、
中
、
下
三
冊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四
、
五
、
六
一

1

一卷
）
。

鬥
註
八
】
：
基
德
，
第
五
四
八
�

五
五
八
頁0

L

註
九
』
：
同
上
，
第
五
六
○
�

五
六
七
頁
。
L

註
一0

】
：
同
上
，
第
五
六
八
�

五
七
二
頁
。

L

註
一
一
】
：
同
上·

第
五
七
三
�

五
七
五
頁
。

［
註
一
二
】
：
同
上
，
第
五
七
七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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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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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



          

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二
四

    
L

註
一
三
】
：
同
上
，
第
五
七
七
�

五
八
○
頁
。

    
r

註
一
石
】·

‧基
督
教
要
義
下
冊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六
卷
）
第
二
七
三
�

三0

九
頁
。

    

【
註
一五
州
：
基
德
，
第
五
八
六
�

五
八
九
頁
。

    
L

註
一
六
）·

同
上
，
第
五
八
九
�

六0

三
頁
。

    
L

註
一
七
州
：
同
上
，
第
六
四
七
頁
。

    
t

註
一
八
】
：
同
上
，
第
六0

四
�

六
一
五
頁
。

    
t

註
一
九
】
：
同
上
，
第
六
一
五
�

六
二
八
頁
。

    

鬥
註
二
○
】
：
同
上
，
第
六
四
一
�

六
四
五
頁
。

    
L

註
二
一U

：
同
上
，
第
六
四
七
頁
。

    

【
註
二
二
】
：
同
上
，
第
六
四
八
頁
。

    

［
註
二
三
】
：
同
上
，
第
五
一
頁
。

            

第
九
段

英
國
的
叛
變

    

在
那
些
強
有
力
的
君
主
在
位
之
日
，
英
國
主
教
大
都
由
國
王
敘
任
，連
那
些
直
接
由
教
宗
任
命
的
主
教
，
也

是
事
先
取
得
了
國
王
同
意
的
。
政
府
顯
要
職
位
都
為
主
教
所
佔
有
，
原
因
不
但
是
平
信
徒
缺
少
學
問
經
驗·

也
是

因
為
這
樣
辦
可
以
節
省
國
庫
的
開
支
，
因
為
任
高
級
教
職
的
人
已
有
很
高
俸
祿
。
這
樣
一
來
，
所
任
命
的
人
自
然

要
先
看
他
能
否
為
皇
家
服
務·

其
靈
性
上
的
資
格
反
在
其
次
。
當
喧鬧
叭
匯
（國e

卹縫vlll

一
五
○
九
！

一
五



四
七
）登
位
之
時·

情
形
大
致
如
此
。
當
時
在
下
屬
階
級
中·

也
有
些
喊
曉
匣
陝
派
的
信
徒
，不
時
受
教
會
取

締
。
人
本
主
義
已
經
進
入
嘆
回

·

在
少
數
受
過
教
育
的
人
士
中
佔
有
勢
力
。
在
綸
厭·

那
位
後
來
作
了
聖
除
儸

座
堂
牧
師
的
柯
列
特
（
兮
汙

C
o

le
t

一
四
六
七
？
�

一
五
一
九

）
早
於

一
四
九
六
年
本
著
人
本
主
義
的
精
神

在
件
陣
講
陳
囉
的
書
信·

一
五
一
二
年
重
建
了
陲
曆
譬
展

。隨
隴
曬
早
在
一
四
九
九
年
就
遊
歷
過
陝
回·

又

從
一
五
○
九
至
一
五
一
四
年
在
劍
橋
教
學

，
交
游
甚
廣

。
其
中
有
名
的
一
位
為
若
徹
斯
特

（
審ch

e

斗er

）
主

教
斐
設
爾
（
兮g

馴
合
需

一
四
六
九
？
�

一
五
三
五
）
，
另
一
位
為
摩
耳
爵
士
（Th

o
m

a
sM

。
話
一
四
七
八

�

一
五
三
五
）
。
然
而
當
亨
利
八
世
登
位
之
初
，
英
國
教
會
情
形
似
乎
極
少
有
改
革
之
可
能
。
但
當
時
有
一
種

極
顯
然
的
國
家
生
活
之
特
性
，
也
是
後
來
亨
利
所
由
得
勢
之
基
礎·

那
就
是
一種
堅
強
發
展
了
的
國
家
意
識
，
一

種
「
英
國
人
治
英
國
」
的
感
覺
，
這
種
感
覺
極
易
激
起
，
以
抵
抗
任
何
外
來
的
侵
略
。

    

亨
利
八
世
真
可
稱
為
一
位
『
假
藉
合
法
形
式
的
暴
君
』
。
他
為
人
極
有
理
智
才
能
，
行
事
果
敢
勇
毅
，
讀
書

很
多

，
對
於
經
院
哲
學
派
的
神
學
常
感
興
越

，
對
於
人
本
主
義
表
示
同
情

，
也
很
受
民
眾
歡
迎

，
但
私
心
為

己
，
意
見
固
執
。
當
其
登
位
為
王
之
初
，
得
吳
斯
理
（
曰ho

m
a

sw

。工

S
e

y

一
四
七
五
�

一
五
三
○
）
的
輔
佐
不

少
，
此
人
自
一
五
一
一
年
為
樞
密
大
臣
，
自
一
五
一
五
年
以
後
晉
陞
為
大
法
官
，
又
為
教
宗
利
歐
十
世
立
為
紅
衣

主
教
。
他
作
了
亨
利
的
股
肱
。
當
路
德
的
著
述
傳
入
英
國
之
秘
，
是
被
禁
止
民
眾
閱
讀
的
，
而
且
亨
利
八
出
於
一

五
二
一
年
發
表
了
的
確
信
七
聖
禮
論
（AS

S
e

rt

斤
卹
。f
斤e

se

話
。
望
需
鬍e

n
ts!

）
來
反
對
路
德
，
因
此
為
教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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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二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

︸
一六

喫
隊
匯
封
為
『
信
仰
維
護
者
』
。偉
同
登
位
之
初
，
娶
了
陋
甌
除
王
隴
陋
浦
與
后
咿
際
陌
陸
之
公
主
啞
匯
憫

(
>

ra
g

o
n

）
的
隧
隴
防
為
后·

她
與
他
哥
哥
庫
隨
（
卜rt

汙r

）
在
名
義
上
結
過
婚
，
所
以
是
他
的
寡
嫂
。
這
種

娶
寡
嫂
為
妻
的
婚
姻
，
曾
於
一
五
○
三
年
為
教
宗
膾
陳
偉
泄
（
杳liu

s

口
）
所
正
式
批
准
。
他
們
結
婚
之
後
共
生

了
六
個
兒
女
，
但
後
來
長
大
成
人
的
僅
有
矚
鬧
啞
一
人
。
到
了
一
五
二
七
年·

也
許
還
早
一
點·

哼
剛
就
對
他
的

婚
姻
是
否
有
效
，
發
生
疑
問
。
他
的
理
由
也
不
盡
是
出
於
肉
慾
。
如
果
只
是
如
此
，
那
末
他
很
可
以
多
交
幾
個
姘

婦
。在
他
之
前·
陝
回
從
未
有
過
一朝
女
王
。薔
薇
戰
爭
迄j-

－
四
八
五
年
才
了
結
。哼
剛
既
無
男
嗣·

假
使
他
一

旦
逝
世
，
豈
不
又
要
激
起
內
亂
？
恤
隴
麻
也
不
像
還
能
有
生
育
的
樣
子·

所
以
他
想
再
娶
，
為
他
生
個
兒
子
。

    

吳
理
斯
贊
成
了
這
種
計
劃·

不
但
是
因
為
他
不
敢
反
對
國
王
，
也
是
因
為
他
想
，
假
如
陋
匯
淋
的
婚
姻
宜
布

無
效
，
那
末
哼
同
也
許
要
與
琺
回
公
主
就
是
後
來
作
了
啡
啦
肚
公
爵
夫
人
的
陣
吶
結
婚
。
如
此
可
使
瑛
國
對
於
大

陸
政
局
，
遠
離
隴
甌
呀
而
多
與
賬
國
接
近
。
但
偉
同
心
中
另
有
所
歡
。
他
與
他
宮
庭
中
一
位
女
官
陂
隱
險
（計
月
。

，
〞
百
）發
生
了
戀
愛
。
以
後
的
問
題
就
複
雜
了·

限
嘶
隨
尚
能
勉
為
其
難·

取
得
陣
同
歡
心
，恤
隴
淋
因
要
保

持
其
尊
嚴
與
決
心
，
倍
遭
虐
待
。
當
時
隧
陣
正
在
戰
勝
之
餘
，
教
宗
不
得
不
屈
服
於
皇
帝
之
下
（
參
第
五
五
五
頁

)

，
假
如
不
是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
也
許
偉
同
毀
婚
的
計
劃·

不
難
邀
得
教
宗
革
剛
降
隧
之
許
可
。
匿
隨
決
計
不

讓
他
的
姑
母
被
廢
黜
。哼
同
因
為
院
阿
隧
沒
有
為
他
把
事
情
作
到·

向
他
大
發
雷
霆
，
判
以
謀
叛
之
罪
，
這
位
大

紅
衣
主
教
於
一
五
三0

年
十
一月
三
十
日
，
在
前
往
法
庭
受
審
之
途
中
身
故
。



    

此
時
有
一
位
劍
橋
大
學
（C

a
m

b
r

亂
聰
）
教
授
名
克
藍
麥

（
田ho

m
a

s
 

C
ra

斗m
e

r

一
四
八
九
�

一
五
五

六
）
者
向
序
同
建
議·

以
為
國
王
再
婚
之
事
應
向
各
大
學
徵
求
意
見
，
一子
利
頗
以
為
然
。
一
五
三0

年
他
向
各

友
學
徵
求
意
見
，
只
有

一
部
分
的
成
功
；
但
亨
利
與
克
蘭
麥
之
間
，
建
立
友
誼
，
這
有
很
大
影
晌
。

    
要
得
教
宗
贊
成
此
事
已
無
可
能
，
於
是
序
同
只
得
利
用
當
時
輿
情
之
反
對
外
國
勢
力
壓
迫·

及
其
一
己
專
制

一折
段
的
技
倆
，
或
與
教
宗
完
全
斷
絕
關
係
，
或
以
威
脅
加
於
教
宗
，
以
遂
其
欲
。
一
五
三
一
年
一
月
他
宣
佈
全
體

隊
凶
教
土
因
承
認
娛
廝
匯
有
代
表
教
宗
之
權·

是
違
犯
了
一
三
五
三
年
所
定
一條
舊
例
�

其
實
此
權
亨
利
自
己

也
承
認
了
。
他
不
但
強
取
一
筆
鉅
款
作
為
罰
金
，
而
且
強
迫
教
士
會
議
宣
布
，
就
英
國
教
會
言
，
他
是
『
最
高
無

L

唯
一
的
主
，
而
且
照
基
督
的
律
法
所
准
許
，
也
是
教
會
最
高
的
元
首
』
。
一
五
三
二
年
初·

經
國
王
嚴
重
壓

迫
，
國
會
通
過
一案
，
非
得
國
王
許
可
，禁
止
將
首
年
年
俸
付
與
羅
馬
。
【
註
一
】
同
年
五
月
，
又
強
迫
教
士
會

議
承
認
，
非
得
國
王
許
可
，
不
得
制
定
教
會
法
律
，
又
要
承
認
國
王
有
權
委
派
專
員
，
審
查
批
准
一
切
教
會
規

章
。
【
註
二
】大
約
在
一
五
三
三
年
一
月
一一十
五
日
那
一
日
，
亨
利
與
波
麟
安
私
下
結
了
婚
。
二
月

，
國
會
通

過
禁
止
將
此
事L

訴
於
雕
馮
。
【
註
公一
】序
剛
任
命
陳
廉
廖
為
農
懦
庫
大
卞（教
，
又
以
函
年
年
俸
為
條
件·

要
求
教
宗
庫
利
胤
七
他
追
認
此
種
命
令
。
三
月
三
十
日
院
廉
廖
受
大
主
教
職
；
五
月
．（卜
。）口
陣
陣
際
上
持
法

庭
，
正
式
判
決
偉
同
與
陬
她
麻
之
婚
姻
無
效
。
九
月
七
日
陋
壓
以生
了
一
們
女
孩·

就
是
很
來
作
隴
開
女
王
的
咿

利
沙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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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這
些
事
故
發
生
的
同
時
，
教
宗
革
利
免
七
世
於
一
五
三
三
年
匕
月
十
一
日
準
備
一
道
教
論
，
要
以
革
除
教

籍
威
脅
亨
利

亨
利
對
此
，
乃
於
一
五
三
四
年
，
假
國
會
製
成
各
種
規
章·

禁
止
一
切
教
宗
捐
稅
，
規
定
主
教
之

選
舉
須
先
得
國
王
提
名
，
取
消
一
切
向
教
宗
順
服
之
宣
誓
，
向
羅
馬
領
取
許
可
證
，
以
及
其
他
承
認
教
宗
權
位
之

事
，
【
註
四
】
此
事
所
開
的
兩
次
教
士
會
議
都
正
式
宣
布
與
教
宗
脫
離
關
係

。
【
註
五
】
一
五
三
四
年
十

一
月

二百

國
會
通
過
那
有
名
的
濠
漓
罐
減
琺
（曾

 
p

re

日
。yA

c

乙

·

無
條
件
的
宣
布
偉
同
及
其
王
位
繼
承
人
為
：

〕．英
國
教
會
在
世
唯
一
最
高
的
元
首
編
，
有
全
權
矯
正
各
種
『
異
端
』
及
『
流
弊
』
。
【
註
六
】國
王
即
是
此
法

律
之
製
定
人
，
自
然
都
不
以
為
其
中
包
涵
有
靈
性
職
權
，
例
如
授
聖
職
權
以
及
施
行
聖
禮
等
類
之
權
，
但
除
了
這

類
的
職
權
以
外
，陝
回
國
王
簡
直
取
教
宗
權
位
而
代
之
。
至
此
已
與
儸
臨
完
全
離
異
了
。
這
些
規
例
也
並
非
一
紙

虛
文
。
一
五
三
五
年
五
月·
有
一
派
陝
回
著
名
的
修
道
士
，
就
是
陸
圃
時
（cart

審5
1

鄙s

》
。、ch

a
rte

斗
。。se!

)

派
修
道
士
，
因
為
不
肯
承
認
國
王
的
最
高
權
威·

致
遭
極
端
殘
暴
的
處
決
。
同
年
六
，
七
月·

兩
位
陝
回
最
有
名

望
的
公
民
，
一為
斐
設
爾
主
教
，
一
為
摩
耳
爵
士

，
均
為
品
格
高
潔

，
學
博
才
高
之
士

，
也
為
這
一
原
因
，

走
上
了
斷
頭
台
。

    

亨
利
此
時
又
找
著
了
一
個
為
他
奔
走
出
力
的
人
，
名
克
倫
威
爾

（Th
o

m
a

s
 

C
r0

In
w

e

江

一
四
八
五
？-

一
五
四
○
）
。
此
人
出
身
微
賤
，
作
過
軍
士
，
商
人·

及
金
銀
業
，
院
防
鯉
也
用
過
他
為
國
會
事
務
之
經
理

人
。
一
五
三
一
年
克
倫
威
爾
供
職
於
樞
密
院
；
一
五
三
四
年
掌
管
案
卷
‧，
一
五
三
一／＼
年
，
他
以
平
信
徒
資
格
作
到



了
教
務
剎
得
察
之
職
。
亨T

T
J

急
同
沒
收
教
會
產
業
－
一
面
供
宮
庭
之
揮
霍
必
一
面
可
以
獎
勵
幸
臣
，
為
自
己
造
成

不
黨
。
當
時
改
教
運
動
在
各
處
均
以
沒
收
教
會
財
產
最
著
成
效
。
到
了
一
五
三
四
年
下
半
年·

哼
同
命
陳
隔
喊
廂

趙
視
各
地
修
道
院
，
將
各
地
情
形
作
成
報
告
。
這
種
報
告
是
否
確
係
實
情
，
至
今
猶
無
定
論
，
但
後
來
經
一
五
三

六
年
一（月
所
開
國
會
審
查
之
後
通
過
，
將
各
地
修
道
院
每
年
收
入
在
二
百
鎊
以
內
者
，
看
歸
國
王
及
『
其
繼
承
人

永
遠
按
其
意
旨
動
用
喘
。
【
註
七
】
，
這
樣
遭
沒
收
財
產
的
修
道
院
共
有
三
百
七
十
六
處
之
多
。

    

一
五
三
六
年
一
月
啞
肚
陶
的
恤
陋
麻
死
了·

從
此
序
網
脫
出
了
受
外
國
勢
力
干
預
的
危
險
。
此
時
序
同
對
於

女
人
喜
新
厭
舊
之
態
復
萌
，
又
想
離
棄
陂
靨
險
，
另
與
一女
人
結
婚
，
且
要
不
與
皮
的
婚
姻
發
生
衝
突
。
一
五
三

六
年
五
月
安
以
失
節
定
罪
，
至
於
他
的
罪
案
有
無
實
據
無
法
得
知
，
但
無
論
如
何
，
即
在
該
月
十
九
日
她
被
斬
決

了
。
在
她
被
斬
決
之
前
二
日·

陳
嗽
廖
宣
布
她
與
序
同
的
婚
姻
無
效
。
十
一
日
之
後·

偉
闈
與
隨
匯
爛
（Ja

戶。

留
唱
呂
、
）
結
婚
了·

於
一
五
三
七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生
了
一
個
兒
子·

取
名
隨
陌
嘩
，生
產
之
後
僅
卡
二
日
，她
就

死
了
。
亨
利
所
行
，
特
別
是
壓
迫
修
道
院
的
行
為·

激
起
許
多
反
抗
，
尤
以
澳
國
北
部
為
甚·

結
果
是
一
次
所
謂

恩
門
朝
拜
（
淚
】嗚im

州e

。f
 

G
ra

ce
）
之
變
（
譯
註
：
宗
教
性
的
騷
動
）
，
發
動
於
一
五
三
六
年
之
夏
天
，
到
了

次
年
上
半
年
，
這
種
叛
變
即
已
全
部
肅
清
。

    

雖
說
當
時
種
種
變
動
，
大
抵
屬
於
教
會
行
政
，
與
宗
教
信
念
無
關
，
但
國
中
擾
攘
不
寧
的
局
面
，
實
為
真
正

的
改
教
派
製
造
機
會
。
這
一
派
改
教
的
士〉
士
為
數
不
多
，
但
他
們
的
思
想
淵
源
好
像
不
是
由
外
國
輸
入
的
，
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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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色
化
的·

最
初
所
循
的
途
徑
是
隊
陳
陣
決
的
，
不
是
協
聽
的
。
他
們
也
像
隧
況
匣
決
一
樣·

指
望
國
家
負
起
改

革
教
會
之
責

·

把
教
會
財
富
看
作
靈
性
力
量
發
展
的
阻
檔
，
所
以
這
一
派
人
對
於
區
巴
薄
取
教
權·

沒
收
教
產

等
事
都
不
以
為
過
。
他
們
也
像
喊
院
匣
陝
一樣
，以
推
行
浮
甩
為
重
要

·

漸
多
以
浬
陋
為
察
驗
教
理
及
儀
式
之

準
則
。
當
陌
國
改
教
運
動
日
益
發
展
時·

他
們
也
越
來
越
受
到
風
陸
的
影
晌
。
當
時
一位
很
著
名
的
領
袖
為
庭
廳

勵
（
細illia

m
T

涌d
a

》

一
四
九
二
？
�

一
五
三
六
）
。
他
很
熱
，

L

’
翻
譯
斯
約
，
但
在
澳
國
找
不
著
發
行
的
機

會
，
就
於

一
五
二
四
年
逃
往
歐
洲
大
陸
，
在
那
一畏
會
見
過
路
德
，
且
於
一
五
二
六
年
，
出
版
了
一
種
根
據
希
臘
文

的·

很
有
價
值
的
譯
本
。
教
會
與
政
府
當
局
均
想
加
以
阻
止
，
但
它
已
成
一
種
傳
播
聖
經
知
識
的
實
力
。
匯
聽
同

於
一
五
三
六
年·
以
身
殉
道
於
陣
騰
陲
厲
（
口
。sse

l

。
）
附
近
之
雕
僑
勵
鵑
（<

ilv

。巳
。
）
地
方
。
他
的
朋
友

隊
困
嘶
（
古
可
鬥rit
，
一
五0

 
1

1

一�

一
五
三
三
）
最
初
避
難
於
鵑
喃
陸
（
冢
鸚
汙
鐺
）
，
後
同
到
陝
國·

但

於
一
五
三
三
年
在
倫
敦
遭
逮
捕
，
以
否
認
煉
獄
與
化
質
說
之
教
理
被
定
罪
焚
死
。
雖
說
在
言
論
上
所
取
的
形
式
不

同
，
實
與
這
些
改
教
觀
點
表
同
情
的
，
有
：
克
藍
麥
，
利
得
里

（N
ich

o
la

s
"

id
le

y

一
五
○
○
？
�

一
五

五
五
）
，喇
提
美
爾

（
于g

h
 

L
a

tim
e

r

一
四
九
○
？
�

一
五
五
五
）
，
與
胡
泊
爾

（
兮g

江oo
P

e
r?

�

一
五
五
五
）
這
些
人
都
是
主
教
，
都
為
他
們
的
信
仰
被
焚
死
。
當
時
抗
議
派
的
勢
力
，
隨
哼
剛
對
於
囉

馬
之
反
抗
發
展
而
於
平
信
徒
中
增
加
影
晌
力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為
西
穆
爾
一
家
，
亨
利
第
三
位
王
后
即
屬
此
家

放

。



    

亨
＄

lJ

個
人
的
宗
教
信
仰
除
了
欲
以
一
己
權
威
代
替
教
宗
權
威
以
外
，
其
餘
盡
屬
於
公
教
的
正
統
派
信
仰
。
不

過
有
時
因
有
遭
遇
外
來
攻
擊
的
危
險·

他
就
離
間
公
教
派
信
仰·

去
到
隱
回
抗
議
派
當
中·

想
要
獲
得
政
治
上
的

援
助
。
連
在
這
樣
的
時
候
，
他
也
不
跑
開
太
遠
。
一
五
三
五
年
與
一
五
三
六
年
，
就
有
這
樣
一
次
情
形
。
他
派
遣

專
員
往
囈
隆
去
討
論
教
理·

但
成
效
不
多
。序
同
於
一五
三
六
年·

自
己
草
擬
信
經
十
條·

向
抗
議
宗
主
義
作

了
最
大
的
讓
步
。
信
仰
權
威
的
標
準·

包
括
：
聖
經
，
使
徒·

泥
隴
啞
，
及
啞
隴
娜
陷
三
信
經·

還
有
『
最
初
四

次
議
會
』
。
其
中
又
有
三
種
聖
禮·

‧洗
禮
，
告
解
禮
，
與
晚
餐
禮
，
加
以
說
明
。
對
於
其
他
聖
禮·

均
不
置
可

否
。
稱
義
全
在
乎
信
仰
基
督
，
但
認
罪
，
宣
赦
，
以
及
善
功
，
均
不
可
少
。
基
督
的
物
質
身
體
臨
在
聖
餐
之
中
。

圖
像
也
可
以
尊
敬
，
但
不
可
過
份
。
可
向
聖
徒
禱
告
，
但
不
是
因
為
他
們
『
比
基
督
快
一
些
聽
見
我
們
』
禱
告
的

呼
聲
。
為
死
人
獻
彌
撒
也
是
可
行
的
，
但
是
『囉
馮
主
教
』
能
將
死
人
由
煉
獄
中
救
拔
出
來
，
這
種
觀
念
應
當
拒

斥

。

    

此
時
克
藍
麥
又
發
動
的
一
種
影
晌
力
更
大
的
運
動
，
為
聖
經
英
譯
本
之
推
銷

，
這
譯
本
發
行
於
一
五
三
七

年·

此
漢
譯
壓
翹
大
抵
採
自
陣
陳
勵
譯
文·
但
其
中
仍
有
許
多
地
方·

是
遵
照
隆
陽
勵
（實ile

s
 

co
ve

r

斗al

。
）

不
大
完
善
的
譯
本
。
一
五
三
八
年
陣
脯
喊
哺
吩
咐
每
一
教
堂
購
備
津
經
一
本·

供
眾
閱
讀
【
註
八
】
。
主
禱
文
和

卜
誡
當
用
陝
文
教
授·

製
嬋

（總
禱
文
勿ita

n
、
）譯
成
了
喚
文
；
除
此
以
外·

音侮
鬧
在
世
時·

禮
拜
儀
式

均
大
體
照
常
未
改
，
文
字
形
式
均
用
拉
丁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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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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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這
些
年
間
，
亨
利
的
行
動
沒
有
受
到
外
來
的
干
預

斯
一
世
正
在
一戰
爭

的
國
王
。
因
偉
同
善
於
外
交·

又
因
這
兩
國
互
相
嫉
視
，
災
禍
得
以
解
除
；
但
為
減
少
危
險
起
見

幾
種
預
防
的
步
驟

點
，
他
叫
國
會
於

會
信
經
口
胳
，
極
力
主
張
化
質
說
，
否
認
這
條
教
理
的
，
處
焚
死
之
罪

止
神
甫
結
婚
。

到
戰
事
平
息
之
梭
，
他
的
危
險
便
增
大
了
。

他
要
人
都
知
道
，
除
了
對
付
教
宗
個
人
以
外
，
他
是
個
正
統
派
的
公
教
徒
。

一
五
三
九
年
六
月
通
過
了
一個
汰
滌
膾
帥
怯
（51

、
＞
注cl

？
珍

）·

【
註
九
】以
溪
回
教

規
定
獨
身
誓
約
必
要
永
久
遵
守

，
又
強
制
施
行
個
人
彌
撒
及
私
下
認
罪

教
會
實
行
這
法
案

，
不
過
，
單
表
明
他
自
己
是
個
正
統
派
信
徒
尚
嫌
不
足

極
力
主
張
他
締
結
一
種
婚
約
，

議
派

，
鞏
固
他
自
己
的
地
位

可
以
與
那
些
反
對
皇
帝
查
理
五
世
的
勢
力
結
合
為
一

於
是
他
們
選
擇
了
薩
克
森
有
選
舉
權
的
腓
勒
德
力
的
姊
妹

卜
。
。e

。f
 

C
le

V
e

s

）
為
締
結
這
樣
一
種
婚
約
的
對
象

一
五
三
六
至
一
五
三
八
年
查
理
五
世
與
佛
蘭
西

教
宗
聳
動
法
國
與
西
斑
牙
合
力
攻
擊
這
個
叛
逆

。
這
法
案
禁
止
平
信
徒
同
領
餅
酒
，
又
禁

當
時
亨
利
鰥
居
無
后
，
克
倫
威
爾

到
了
一
五
三
九
年
，序
同
對
於
沒
收
修
道
院
財
產
的
計
劃
已
全
部
完
成
［
註
一
○
】

從
未
有
如
此
時
之
強
盛
。

和
政
治
上
的
權
宜
行
事

n
，
因
為
從

陣
同
與
她
遂
於
一
五
四
○
年
一月
六
日
結
婚
了

胰
聞
屆
廝
與
匱
鯉
不
久
又
開
戰
端·

皇
帝
反
求
亨
利
援
助
。

的
六
條
加
以
白
眼
，
然
而
他
也
無
需
再
圖
他
們
的
輔
助

登
一三

，
他
也
作
到
了

為
要
證
明
這
一

。
亨
利
畢
生
命
令
各
處

，
藉
以
取
悅
於
德
國
的
抗

，
克
理
甫
斯
的
安

。
他
在
國
內
的
勢
力

，

德
國
抗
議
派
對
於
他
所
編

。
亨
利
看
他
與
克
理
甫
斯
的
安
所
結
婚
約
，
完
全
是
一

於
是
乃
於
一
五
四0

年
七
月
得
了
各
主
教
認
可

，
以
國
王
從
未
）
心
許
』
這
個
婚
釣



為
理
由·

宣
告
這
次
婚
約
無
效
，
皮R

lJ

得
到
賠
償
，
也
算
有
些
體
面
。
這
次
婚
約
的
原
由
院
綸
喊
瀟
所
屯
使
。

至
此
亨
利
也
用
不
著
他
了

。
後
來
經
國
會
以
叛
逆
罪
名

，
加
於
這
位
有
才
華
而
行
為
不
檢
的
大
臣
身
上

，
於

一
五
四
○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把
他
斬
決
了

。
這
些
事
件
同
時
增
加
反
對
抗
議
派
的
勢
力

，
而
且
一
種
趨
向
公
教

派
的
意
味
，
見
之
於
序
同
的
父
一
次
結
婚
。
〔鬧
自
與
床
離
異
之
後
不
久
，
又
與
匪
颺
院
（zo

rf

。鄴
）
公
爵
的

姪
女
浩
瓦
得
（C

a
th

e
ri

卹e
 

H
o

w
a

巳

）
結
婚

；
但
因
這
位
新
后
的
行
為
有
問
題

於
一
五
四
二
年
二
月
將
她

斬
決
了

。
一
五
四
三
年
匕
月

，
他
又
娶
了
巴
爾
（C

a
th

e
ri

。e
 

P
a

rr
)

，
算
是
幸
運
的
得
以
生
存
到
他
死
後
。

亨
利
死
於
一
五
四
七
年
一
月
二
卡
八
日
。

    

亨
利
死
時
，
英
國
分
為
三
黨
，
其
中
最
大
一
黨
與
亨
利
政
見
相
同
，
不
想
多
改
教
理
或
崇
拜
儀
式
，
只
拒
絕

外
來
的
教
會
裁
判
。
亨
利
一
生
雖
多
暴
行
，
他
的
長
處
即
在
乎
能
以
代
表
這
一派
多
數
的
居
中
黨
。
此
外
又
有
勢

力
不
大
的
兩
黨··

一
為
公
教
黨
，
想
要
復
興
教
宗
的
權
勢
，
一
為
抗
議
派
黨

想
要
依
大
陸
的
方
式
改
革
教
會
。

當
哼
剛
在
位
之
末
年·

後
一
黨
雖
受
壓
迫·

但
勢
力
時
在
增
強
。
序
同
以
下
兩
位
君
主·

恰
巧
是
一
位
代
表
〔
個

少
數
政
黨
，
而
且
當
時
在
宗
教
擾
亂
之
外
，
又
加
上
農
村
土
地
分
配
不
勻
的
紛
擾

因
修
道
院
地
產
遭
沒
收
，
更

因
為
貪
得
無
饜
的
大
地
主
大
量
剝
創
，
使
一
般
小
佃
農
失
去
了
舊
日
應
享
的
權
利
，
以
致
窮
苦
無
告
，
這
些
事
變

都
於
英
國
有
益
。

    

愛
德
華
六
世
即
位
時
僅
九
歲
，
所
以
當
時
政
權
操
於
一
個
參
事
院
之
手
，
為
芭
的
赫
待
福
德
（
口e

丰o
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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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三
四

伯
爵
，
即
不
久
封
為
索
美
塞
得
（So

m
e

rS

露
）
公
爵
的

，
稱
為
攝
政

。
索
氏
乃
幼
主
之
舅
父
，
就
是
那
位
壽
命

短
促
的
王
后
西
穆
爾
的
兄
弟

。
他
同
情
於
抗
議
派

，
且
田）想
高
潔I

對
於
宗
教
與
政
治
問
題
，
頗
有
田。想
自

由
的
主
張
，
與
亨
利
八
世
截
然
不
同
，
而
且
對
於
無
土
地
所
有
權
的
佃
農
階
級
極
懷
友
好
的
態
度
。
在
他
當
權
的

時
期
中
，
因
宗
教
信
仰
可
以
較
自
由
的
表
白
，
引
起
了
許
多
局
部
的
革
新
，
也
引
起
了
許
多
爭
辯
，
使
改
革
派
的

勢
力
日
見
增
強
。
一
五
四
七
年
，
國
會
通
過
了
准
許
平
信
徒
領
杯
之
議
【
註
一
一
】
。
同
年
，
有
最
後
最
大
一
次

的
沒
收
教
產
事
件
�

即
沒
收
一
切
私
人
為
建
立
作
彌
撒
之
用
的
小
教
堂
的
捐
款
。
一
切
宗
教
團
體
所
佔
地
產
也

被
沒
收
【
註
一
二
】
六
條
信
仰
法
全
被
刪
除
。
又
於
一
五
四
八
年
初
下
令
各
處
教
堂
撒
消
各
種
圖
像
。
並
於
一
五

四
九
年
定
神
甫
結
婚
定
為
合
法
。
【
註
一
三
】

    

但
情
形
不
久
更
為
混
亂
。
國
會
為
促
進
改
革
，
維
持
秩
序
起
見
，
於
一
五
四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
通
過
一

種
劃
一
法
（
＞
露
鳥d

巳fo
審ity

）
【
註
一
四
】
傳
令
各
地
教
會
同
用
一
本
英
文
公
禱
書
（Bo

o
k

。fC

。蠱

。d

P
ra

y

需
）
。
這
本
公
禱
書
，
即
普
通
稱
為
愛
德
華
六
世
初
版
禱
告
書
者

，
大
部
分
為
克
藍
麥
所
編
纂
，
以
舊
日

肚
你
文
陝
國
教
會
禮
拜
儀
式
為
藍
本·
稍
參
以
紅
衣
主
教
阮
鯽
凶
（
，
日
亂
。
，

Q
u

in
o

戶露
）
所
編
而
於

一
五
三
五
年
發
行
的
一本
囉
鵬
教
日
誦
祈
禱
書
修
訂
本·

又
參
以
隅
綸
大
主
教
喊
陪
鵑
（田erT

n

露

合
，w

i

亂
）

所
編
而
於

一
五
四
三
年
出
版
的
一
本
傾
向
路
德
派
試
用
的
禮
拜
儀
式
。
今
目
英
國
教
會
（
即
聖
公
會
！

譯
者
）

所
用
禱
告
書
與
此
書
仍
然
大
致
相
同·

但
這
本
卿
賑
滌
階
售
中
包
括
許
多
古
代
禮
拜
儀
式
的
詳
細
儀
文·

例
如
為



死
人
禱
告

，
行
葬
禮
時
舉
行
聖
餐
禮

，
在
施
行
洗
禮
之
中
抹
油·

驅
邪
，
為
病
人
敷
油
等
，
不
久
均
被
刪
除
。

舉
行
聖
餐
時

，
將
餅
酒
授
與
領
餐
人
所
說
的
話

，
為
今
日
聖
公
會
禮
拜
儀
式
中
所
用
的
第
一
小
句
，
包
涵
有
領

餐
人
實
在
領
受
基
督
身
體
與
血
之
意
。

    
後
來
陸
嘆
陳
鵑
遭
遇
了
政
治
上
的
困
難
。
因
當
時
砝
洶
勢
力
在
厭
隱
滴
伸
張·

為
謀
對
付
起
見·

他
主
張
國

王
陪
嚥
障
娶
厭
險
聞
公k

匯1
fT

J隘·

並
立
她
為
『險
簡
女
王
』
，
如
此
使
兩
國
聯
合·

他
為
捉
成
這
計
劃
起

見
，
統
軍
侵
入
隘
鼴
滴
，
於
一
五
川
匕
年
九
月
十f:1

大
欺
隊
際
問
人
於
陝
雕
（勿i

。州i

乙
，
然
而
他
的
目
的
並
未
因

此
達
到·

因
為
那
些
滿
懷
怨
怒
的
險
陽
當
局
趕
快
使
臨
帥
啞
胞
階
回
太
子·

即
後
來
登
位
為
王
的
佛
蘭
西
斯
二

世
訂
婚
，
這
樁
事
與
後
來
蘇
格
蘭
的
改
教
運
動
大
有
關
係
。

    

然
而
陳
隊
厝
門政
權
之
傾
覆
，
要
歸
咎
於
自
己·

他
看
見
當
時
國
內
因
土
地
分
齦
不
均l--[rlj

起
乞
料
紛·

想
取

締
大
地
主
之
貪
得
無
饜
。
這
種
田）想
自
然
要
引
起
地
主
階
級
之
激
烈
反
對·

在
地t

中
。
貪
慾
鼓
熾
的
無
渦
於
新

近
購
得
修
道
院
地
產
之
地
主
。
一
五
四
九
年
發
生
大
規
模
的
叛
亂

幾
經
艱
苦
始
告
平
息
。
平
亂
之
功
，
大
部
分

有
賴
於
隨
灤
隴

（
咸a

、織i

斗
）
伯
爵
之
力
。
既
然
情
勢
有
利
於
有
產
階
級
，
於
是
由
陳
囉
陳
為
面
，
發
動
陰

謀
，
於
一
瓦
四
九
年
計
月
將
索
美
集
德
攝
政
的
權
位
推
翻
。

    

偉
倆
雕
況
後
稱
一歐
階
闕
（
之ort

＃以參
。rl
露d
）
公
爵·

雖
說
他
從
未
接
任
攝
政
之
職·

但
已
成
當
時
英
國

最
病
權
勢
的
一
人
。
尚不
教
情
形
因
此
起
了
州
速
的
樟
（動
。
索
美
塞
得
為
人
極
其
謙
遜·

願
竟
與
一
切
不
同
的
黨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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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三
六

和
好
。
諾
森
伯
蘭
自
己
並
無
所
謂
宗
教
原n

lJ

，
他
之
所
以
推
進
改
教
運
動
，
純
為
政
冶
圖
謀
，
故
此
後
這
運
動
所

取
步
驟
較
前
激
烈
得
多
。
雖
說
他
與
陣
漢
降
鵑
已
經
和
解
了
，
但
他
深
恐
前
任
攝
政
得
民
眾
擁
護
，
對
他
不
利·

遂
於
一
五
五
二
年
將
索
氏
執
行
斬
決
。
然
而
他
自
己
的
貪
慾
，
專
橫
，
以
及
行
政
失
措
？
祇
能
激
起
民
眾
滿
心
懷

恨
。

    
一
五
四
九
年
出
版
的
松
癮
潘
很
不
受
歡
迎
：
保
守
派
不
）晉
歡
其
中
的
變
動·

抗
議
派
嫌
它
保
徉
囉
馮
積
習
太

多
。
這
些
批
評
又
得
當
時
一
派
有
名
的
外
國
神
學
家
從
旁
鼓
勵
，
益
形
猖
獗
。
這
些
神
學
家
受
隱
圓
暫
行
法
的
壓

迫
逃
來
陝
回
，
頗
受
歡
迎
，
其
中
最
有
勢
力
的
一
位
，
乃
防
際
國
脈
的
陳
隔

。
既
然
懦
隊
巾
關
政
策
較
前
激

烈
，這
派
批
評
法
癮
法
的
人
乘
勢
而
起
，主
張
修
改
松
鴻
嗜
，遂
於
一五
五
二
年
重
訂
一種
新
的
劍
琺
。
【
註

一
五
】
所
有
古
代
禮
拜
儀
式
刪
去
極
多
。
為
死
人
祈
禱
刪
去
了
，
以
聖
餐
桌
代
替
祭
壇
，
不
用
特
種
無
酵
聖
餐
餅

而
用
普
通
麵
包·

驅
邪
和
抹
油
的
儀
式
均
行
取
消·

神
甫
所
穿
禮
服
祇
限
於
白
法
衣·

授
餅
酒
時
用
現
在
廖
賺
【

禮
拜
儀
式
中
所
用
的
第
二
小
句·
包
涵
有
隱
隨
隨
一派
對
於
聖
餐
所
存
見
解
。

    

此
時
克
藍
麥
正
在
草
擬
一
種
信
經
，
稿
成
後
於

一
五
五
二
年
由
政
府
之
參
事
院
交
由
六
位
神
學
家
審
查
，

際
院
廝
（
古
汙
彥
。、
）
即
為
其
中
之
一
；
結
果
由
國
王
於
一五
五
三
年
︷△月
十
二
日
簽
署
了
四
仕
一滌
膽
准

（
謬
曆
，鼕
。
斗
沐ie

le
s

)

，
簽
署
之
後
不
到
一
月
這
位
年
幼
國
王
就
死
了
。
這
些
信
條
的
立
論
，
在
當
時
看
起

來
雖
屬
溫
和·

但
較
之
珍
鴻
憎
更
能
代
表
抗
議
宗
的
精
神
。



    

雖
說
諾
森
伯
蘭
不
受
輿
情
擁
護
，
他
還
是
決
意
設
法
維
持
他
的
權
位
。
愛
德
華
六
世
身
體
日
形
贏
弱
，
諾
森

伯
蘭
惟
恐
馬
利
亞
一
旦
繼
位

，
他
便
性
命
不
保

，
他
生
死
存
亡
，
在
此
一
舉

。
所
以
他
慫
恿
〕過
位
幼
年
國
王

立
厲
濟
（Ja

n

。
？e

y

）
繼
承
王
位·

這
位
厲
濟
是
儲
儀
陋
關
第
四
子
鵑
嘟
隱
匣
（?

ilf

。亂
，d

e
y

）
之
妻·

是
亨
利
八
世
的
姊
妹
馬
利
亞
之
孫
女
。
但
依
法
愛
德
華
六
世
不
能
這
樣
作
。
他
只
有
首
先
承
認
他
同
父
異
母
的
姊

妹
嗎
同
啞
與
咿
同
砂
油·

和
『囌
胎
藺
女
王
』
臨
同
啞·

後
一
位
矚
同
啞
的
出
身
也
較
厲
廣
高
貴
。
對
於
這
樣
野

心
的
一
種
計
劃
，
克
藍
麥
祇
有
勉
強
同
意
。
愛
德
華
六
世
死
於
一
五
五
三
年
七
月
六
日
。

    

諾
森
伯
蘭
的
陰
謀
完
全
失
敗
了
。
他
極
不
受
人
歡
迎
。
連
那
些
抗
議
宗
勢
力
最
大
的
地
方
，
例
如
倫
敦
市
，

也
傾
向
於
矚
困
啞
方
面
。
不
久
臨
同
啞
安
然
登
位·

儲
隱
貽
滴
被
斬
決·

在
斷
頭
台
上
他
還
稱
自
己
為
真
正
公
教

徒
。
起
初
馬
利
亞
很
小
心
行
事
，
事
事
遵
照
她
表
兄
皇
帝
查
理
五
世
的
指
教
。
國
會
宣
布
她
母
親
與
，
利
八
世
的

婚
姻
是
有
效
的
。
愛
德
華
六
世
在
位
時
所
定
的
教
會
法
令
均
遭
廢
棄
，
公
共
崇
拜
又
回
到
亨
利
八
世
末
年
的
形
式

去
了
【
註
一
六
】
，
克
藍
麥
被
下
獄
。
查
理
五
世
想
到
馬
利
亞
的
婚
事
，
一
定
是
克
勝
英
國
的
最
好
機
會
，
時
乎

不
再
，
他
便
要
求
馬
利
亞
與
他
的
兒
子
腓
力
，
即
不
久
要
作
西
斑
牙
王
的
腓
力
二
世
（
勿hilip

悶
）
結
為
夫
婦
。

他
們
結
婚
是
在
一
五
五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
這
次
婚
姻
，
顯
然
包
括
有
外
力
侵
略
之
威
脅
，
極
不
受
英
國
民
眾

歡
迎
。

    

當
時
與
羅
馬
和
解
的
計
劃
雖
迄
未
進
行
，不
過
凡
同
情
改
教
運
動
的
主
教
及
其
他
教
士
的
均
遭
撒
職
，較
為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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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三
八

心
的
一
些
抗
議
派
份
子
均
逃
避
到
歐
洲
大
陸
，
在
那
裹
大
受
加
爾
文
歡
迎
，
但
路
德
一
派
的
人
對
他
們
頗
冷
淡
，

因
對
他
們
所
信
「
基
督
物
質
身
體
臨
在
聖
餐
之
中
」
一
問
題

，
認
為
有
異
端
嫌
疑

。
英
國
教
會
遲
遲
不
與
羅
馬

進
行
和
解

，
蓋
恐
教
會
財
產
被
沒
收

，
而
不
為
現
在
佔
有
的
人
所
有

。
後
來
說
教
宗
的
政
策
並
不
如
此

，
才

准
紅
衣
主
教
陂
勵
（
一
五0

○
�

一
五
五
八
）
進
入
漢
回
。
以
後
由
國
會
通
過
恢
復
教
宗
的
權
威·

一
五
五
四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由
陂
勵
宣
布
這
條
法
令·

並
且
宣
告
全
國
放
免
異
端
。
國
會
又
通
過
對
於
異
端
仍
行
古
代
舊

律
，
【
註
一
七
】廢
棄
哼
同
沐
泄
所
定
的
教
會
法
規·

於
是
陝
回
教
會·

除
了
以
前
的
財
產
仍
歸
現
有
的
人
所
有

以
外
，
一
切
同
到
一
五
二
九
年
的
情
形
中
去
了
【
註
一
八
】
。

    

劇
烈
的
逼
迫
旋
即
開
始
。
第
一
個
為
此
犧
牲
的
為
聖
保
羅
座
堂
的
牧
師
若
哲
爾
斯
（J

。hn
 

R
o

g
e

rs

）
他
於

一
五
五
五
年
二
月
四
日
在
綸
廠
被
焚
死
。
在
往
刑
場
去
的
路
上·

民
眾
向
他
大
表
同
情
，
歡
聲
鼓
勵·

於
此

可
見
這
種
政
策
之
前
途
是
不
吉
利
的

。
然
而
一
時
熾
焰
極
度
高
張

，
到
年
底

，
在
英
國
各
處
被
焚
死
的
不
下

七
十
五
人
之
多

，
其
中
最
有
名
的
為
兩
位
前
任
主
教
：
喇
提
美
爾
與
利
得
理
，
二
人
於
當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被
焚

死
於
陣
陣

，
臨
死
所
表
現
的
英
勇
氣
概

·

使
民
眾
留
下
極
深
刻
的
印
象

。
同
年
中
還
有
一
位
著
名
的
烈
士
為

前
任
游
龐
廝
時

（
日
。么ce

件
？
）
與
鳴
陽
時
（w

o
rce

st?

）
主
教
，
湖
陋
陶
。
矚
同
庫
主
意
要
打
倒
反
儸
臨

派
中
地
位
最
高
的
一
位·

即
曉
廣
廖
大
主
教
。
院
氏
生
性
沒
有
像
剛
限
俟
喃
，圍
限
隨·

閣
陋
關
以
及
偌
哲
爾
嘶

那
樣
英
雄
氣
概
。
一
五
五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羅
馬
正
式
頒
諭·

革
除
他
的
教
籍·

不
久
就
立
波
勒
繼
承
他
為



隊
時
沐
浬
大
主
教·

曉
廣
廖
現
在
理
論
上
處
於
進
退
兩
難
之
閒
。自
其
被
序
同
風
泄
封
立
以
來
，他
一直
是
主
張

國
王
就
是
陝
回
教
會
最
高
權
威·

他
又
是
擁
護
抗
議
宗
主
義
的
。
現
在
英
國
國
王
是
一
位
羅
馬
公
教
徒
。
在
（這
種

矛
盾
中
，
他
祇
得
表
示
屈
服
，
申
言
照
法
律
所
規
定
，
承
認
教
宗
的
威
權
。
然
而
馬
利
亞
無
意
寬
恕
一
個
宣
布
她

母
親
的
婚
約
為
非
法
的
人
。曉
險
廖
必
得
處
死
。
但
馮
同
啞
希
望
在
院
氏
臨
死
時
，
當
眾
棄
絕
抗
議
宗
主
義·

會

使
改
教
運
動
大
大
失
色
。
這
種
思
想
幾
乎
實
現
了
，
因
為
院
氏
簽
署
了
一
個
完
全
捨
棄
抗
議
宗
主
義
的
宣
言
；
到

了
一
五
五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
在
件
陣
受
死
刑
的
那
一
日·

他
的
勇
氣
忽
然
來
了
。
他
將
以
前
所
翻
改
的
全
部

撒
消
，
確
認
抗
議
派
信
仰
，
他
高
舉
那
隻
犯
了
罪
曾
簽
署
屈
服
的
手
，
直
到
他
為
火
所
焚
燬
。
他
死
的
那
日
，
是

他
一
生
最
高
貴
的
一
日
。

    

險
叻
在
一
五
五
五
年
離
開
俟
回·

矚
同
啞
因
為
這
種
離
別·

及
因
她
自
己
尚
無
兒
女·

便
認
定
自
己
所
作
的

還
不
足
以
彰
顯
上
帝
的
審
判
。
於
是
逼
迫
繼
續
的
下
去
，
以
迄
一
五
五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她
逝
世
之
日
。
她
一

共
焚
死
的
人
還
不
到
三
百
�

與
那
在
漪
滴
受
難
的
數
目
比
較
起
來
，
這
要
算
很
小
的
。
但
英
國
輿
情
對
此
深
懷

反
抗
。
這
些
殉
道
的
人
所
引
起
反
抗
囉
矚
的
情
緒
，
遠
勝
過
以
前
一
切
政
府
所
有
努
力
。
到
了
下
一
君
主
登
位

時
，
假
如
不
改
弦
更
張
，
一
定
會
興
起
內
亂
，
這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雖
說
咿
同
眇
油
（
自
一五
五
八
至l

一／

\
 

0
1

1
一為
王
后
）
繼
承
王
位·

當
亨
＄

IJ

八
世
在
世
之
日
已
經
國
會
通

過
，
但
人
久
已
看
她
為
私
生
女
兒
。
在
序
同
所
生
子
女
中
，
惟
有
她
像
父
親
一
樣
有
才
幹
，
有
卓
見
，
而
又
深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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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史

六
四
○

人
心
。
她
的
品
格
雖
有
丈
夫
氣
概
，
卻
又
奇
特
的
參
合
一
種
喜
好
妝
飾
的
心
情
，
這
大
概
是
由
她
輕
浮
的
母
親
遣

傳
下
來
的
。
她
沒
有
真
正
的
宗
教
情
緒

但
因
她
出
生
的
情
形
，
以
及
她
母
親
的
婚
姻
遭
羅
馬
否
認
的
事
實
，
不

得
不
使
她
自
認
為
抗
議
派
，
不
過
在
馬
利
亞
當
權
之
日
，
連
她
的
性
命
也
常
在
危
險
之
中
，
又
不
得
不
服
從
羅
馬

教
的
形
式
。
她
登
王
位
得
有
庫
陝
除
王
肚
凶
廉
之
援
助·

這
是
很
幸
運
的
事
。
不
過
肚
防
不
久
又
變
成
了
她
的

最
大
仇
敵
。
她
得
廳
叻
之
助·

不
難
對
付
陝
回
公
教
徒
。
際
口
雖
係
熱
心
的
龐
鵬
派
，
但
以
政
治
眼
光
看
來·

假

如
砝
廟·
陝
回
，
與
隊
游
膚
統
治
於
一
對
君
主
夫
婦
之
下·

是
與
他
不
利
的
。
所
以
他
寧
願
咿
剛
眇
油
登
位
為
庾

國
女
王·

不
願
『囌
臨
盾
女
王
』
馮
同
庫
登
位
為
陝
回
女
王·

馮
同
啞
的
丈
夫
就
是
那
位
一
五
五
九
年
作
了
他險

國
王
的
彿
潤
盾
衢
雇
。
而
且
沙
刷
砂
油
登
位
之
初·

就
得
陝
回
政
治
家
中
一
位
最
老
成
練
達·

見
識
深
遠
的
助

手·

就
是
唸
陋
勵
（
細illia

m
 

ce

么l

一
五
二
一�

一
五
九
八
）
後
來
人
多
稱
他
為
怖
倆
陣
（
望

 
rg

h

〞y
)

勳
爵
。
她
一開
始
就
起
用
他
為
祕
書
，
以
迄
他
去
世
之
時
為
止
作
她
最
高
的
顧
問
。
伊
利
沙
白
滿
懷
英
國
人
思

想
，
滿
腔
熱
血
的
推
行
國
中
種
種
政
治
的
與
經
濟
的
活
動
，
這
也
是
她
大
佔
優
勢
的
一
個
原
因
。
許
多
在
她
政
府

一果
面
作
事
的
人
，
都
是
受
了
她
這
種
品
格
的
吸
引
，
若
就
她
的
宗
教
思
想
來
說
，
或
許
還
會
引
起
反
抗
呢
。
她
總

是
把
英
國
的
利
養
看
為
第
一
，
這
是
無
可
置
疑
。

    

伊
利
沙
白
進
行
她
的
改
革
計
劃
甚
為
謹
慎
。
國
會
經
過
許
多
反
對
之
後
，
於
一
五
五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通

過
一
個
新
的
最
高
權
威
法
（,

p
re

日acyA

露
）
鬥
註
一
九
】
，
根
據
這
法
案
，
教
宗
權
威
和
一
切
付
給
他
的
款



項·

及
向
他
所
提
控
訴
－
均
在
廢
棄
之
列
。
關
於
頭
銜
方
面·

咿
同
眇
伯
主
張
改
換
一
個
稱
號
。
她
將
公
教
徒
所

厭
惡
的
『
最
高
元
首
』
（
的審
羅
日
。
田ea

d

）
一佃
頭
銜·

改
稱
自
己
隱
陝
國
教
會
的
最
高
管
理
人
（
曾pre

tn

。

。ove
rn

。、
）�

在
事
實L

不
改
權
威
，
卻
在
言
詞
上
少
惹
反
對
。
異
端
須
根
據
隊
地·

最
初
四
次
大
議
會

及
國
會
決
議
案
來
測
驗
。
又
任
命
專
員
修
改
陳
腰
產
臟
所
發
行
的
第
二
版
睡
鴻
唐
（參
本
段
第
六
三
六
頁
）·

書
中
反
對
教
宗
的
禱
文
已
被
刪
除
，
即
表
示
跪
領
聖
餐
不
再
包
括
有
頌
揚
讚
美
之
意
，
同
時
，
基
督
物
質
的
身
體

臨
在
聖
餐
中·
有
意
不
置
可
否
，蔣
優
廳
庫
前
後
二
版
降
瀟
膳
中
授
與
餅
酒
時
所
用
第
一與
第
二
／

J

＼
句
，
（參
本

段
第
一登
二
五
頁
）
合
併
而
成
一
句
。
這
些
修
改
無
非
要
使
新
定
禮
拜
儀
式
多
合
乎
公
教
派
的
口
味
。
依
劃
一法

【
註
二
○
】
之
規
定
，
自
一
五
五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以
後
，
一
切
禮
拜
均
須
遵
照
這
種
新
訂
儀
式
舉
行
，
至
於

枚
堂
裹
而
的
裝
璜
以
及
牧
師
听
著
禮
服
，
均
昭嘩
嚥
障
在
位
第
二
年
情
形
辦
理
。

    

對
於
宣
誓
承
認
最
高
權
威
一
事
，
在
馬
利
亞
一
派
中
的
主
教
中
，
除
了
兩
位
以
外
，
其
他
均
行
拒
絕
，
在
下

級
教
士
中
反
抗
的
勢
力
不
蒞
大
，
強
頑
拒
絕
宣
誓
的
一共
不
到
兩
百
人
。
於
是
要
封
立
新
的
主
教·

由
咿
同
眇
伯

＃盒
忌
，
選
舉
作
過
她
母
親
宮
庭
牧
師
的
噸
陳
庸
（
實att

才ew

勿artr

？

一
五
○
四
�

一
五
七
五
）
作
飲
時
防
陸

大
上
教
。
他
受
任
為
大
主
教
一事
成
了
很
複
雜
的
一個
問
題
；
但
在
陝
同
當
時
有
些
主
教
是
在
哼
困
肚

和
噯

德
華
︷/＼
世
在
位
時
受
職
的
。
帕
克
爾
乃
於
一
五
五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
在
四
位
老
主
教
手
下
受
按
立
、

此
四

人
即·

‧漁
囉

（
丰illia

m

切arl

。、
）·

廝
氏
同
（
才
汙

se

。婪
）·

以
險
陽
勵·

濰
際
嘐
（古
可
江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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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史

六
四
一一

江
．
）
。
英
國
主
教
％

IJ

是
否
出
自
使
徒
統
緒
，
完
全
要
看
這
次
授
職
禮
是
否
有
效
，
對
於
這
問
題
陲
險
膾
派
人

常
堅
決
斷
言
是
有
效
的·

至
於
羅
馬
的
神
學
家·

根
據
各
種
理
由
加
以
攻
擊
，
又
在
一
八
九
六
年
經
教
宗
同
鳳

仕
匕他
以
『動
機
』
不
純
為
由
宣
布
無
效
。自
噸
曉
庸
受
職
之
後·

一種
新
的
陲
險
層
派
主
教
制
迅
速
的
建
立
了

起
來
。
除
了
公
禱
書
中
所
有
信
經
外

，
故
意
將
信
經
界
說
留
下
不
提

；

所
編
定
的
四
十
二
條
信
經

（
參
第
六
三
六
頁

）
又
加
上
了
一
些
修
改

（
曰
匡
曆In

in
e

A

汪cl

。
）
即
英
國
教
會
信
仰
的
宣
述
。
【
註
二
一
】

    

到
了
一
五
六
三
年
，
隨
剛
眇
油
的
改
革
程
序
於
是
完
成
。
這
種
工
作
受
兩
方
面
的
威
脅
：
一
是
囉
馮
方
面
，

但
更
危
險
的
受
那
些
思
想
較
為
激
烈
的
一
派
人

，
就
是
不
久
被
戲
稱
為
清
教
徒
（
孑rita

n

）
的
一
派
人
的
威

脅
。陝
國
叛
變
中
最
可
注
意
的
一點
就
是
沒
有
傑
出
的
領
袖
人
物·

像
鷗
隱·

隱
隧
隨·

咖
哺
汶·

或
儲
陳
嘶
等

人
。
而
且
在
伊
利
沙
白
登
位
之
前
，
在
英
國
民
眾
中
也
未
表
現
有
任
何
特
出
的
靈
性
醒
覺
。
英
國
改
教
運
動
的
衝

力
是
政
治
的

，
社
會
的

。
一
次
偉
大
的
英
國
宗
教
生
活
的
復
興
將
要
來
到
，
這
種
復
興
的
初
期
歷
史
雖
說
適
當

伊
利
沙
白
在
位
的
時
期
，
但
並
非
由
她
所
喚
起
。

紋
概
綸
撻
第
一
七
八
�

一
八
六
頁
。

但
到
一
五
一登
二年

，
將
一
五
五
三
年

，
成
功
那
部
著
名
的
三
十
九
條
信
經
，

【
註
一
】
：
吉
氏
與
哈
迪
（O

寫
目
么
闔
離
么y

 
D

o
C

U
In

e
n當

工llu
a

t

踏t

才e

。f
 

E
D

g
li

斗O

汙
槃
沙
讓
戶界
。邊
）
英
國
教
會
史



【
註
二l

：
同
上

，

［
註
三l

：
同
上

，

鬥
註
四

】
：
同
上

，

鬥
註
五

l

：
同
上
，

鬥
註
六

】
：
同
上

，

［
讓
七

】
：
同
上
，

「
註
八
】
：
同
上
，

［
註
九
必
：
同
上
，

［
註
一
○
］
：
同
上

［
註
一
一
】
：
同
上

［
註
一
二
］
：
同
上

鬥
註
一
三l

：
同
上

鬥
註

一
四

】
：
同
上

L

註
一
五
】
：
同
上

［
註
一
六1

：
同
上

【
註
一
七
】
：

上

        

第
六
期

第
一
七
六
�

一
七
八
頁
。

第
一
七
八
�

一
九
五
頁0

第
二
○
一
�

二
三
二
頁
。

第
二
五
一
�

二
五
二
頁
。

第
二
四
三
�

二
四
四
頁o

第
二
五
七
�

二
六
八
頁o

第
一
一五
七
頁o

第
三
○
三
�

三
一
九
頁
。

，
第
二
八
一
�

三
○
三
頁0

，
第
三
二
二J

三
二
八
頁
。

，
第
三
二
八J

三
五
七
頁
。

，
第
三
六
六
�

三
六
八
頁o

，
第
三
五
八
�

三
六
六
頁
。

，
第
呂
／＼
九
。

三
七
二
頁
。

，
第
三
七
七
�

三
八
○
頁
。

，
第
三
八
四
頁0

改
教
運
動

六
四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六
四
四

【
註
一
八
】
：
同
上
；
第
三
八
五
�

四e
e

五
頁
。

［
註
一
九
】
：
同
上
，
第
四
四
一一�

四
五
八
頁0

鬥
註
二
○
］
：
同
上
，
第
四
五
八
�

四
六
七
頁
。

【
註
二
一
］
：
壢
濯
踏
隧
輾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廿
五
卷
）
第
二
一
二
�

二
二
六
頁
。

第
十
段

蘇
格
蘭
的
改
教
運
動

    

當
十
六
世
紀
之
初·

囌
匯
問
是
個
窮
苦
落
後
的
國
家
。
社
會
狀
況
都
是
中
世
紀
模
樣
。
國
王
櫂
力
甚
小
，
貴

族
們
囂
張
得
勢
。教
會
佔
有
土
地
很
多
，約
佔
全
國
土
地
二
分
之
一
，
但
教
會
中
的
職
位
多
為
安
插
貴
族
們
王
孫
公

子
，
教
會
大
部
分
財
產
盡
入
平
信
徒
貴
族
之
掌
握
。
軟
弱
的
國
君
常
要
依
賴
教
會
來
對
付
平
信
徒
貴
族
。
雖
有
幾

個
大
學
在
爍
隊
淆
團·

略
壯
廝
高
（ga

sg
o

w

）·

與
啞
貽
匡
（>d

e
rd

e
e#

）
等
處
自
十
五
世
紀
即
已
建
立·

可

是
教
育
狀
況
還
是
落
後
的
。
與
賦
廟
大
陸
各
學
術
中
心
比
較·

這
些
大
學
也
是
不
健
全
的
。

    

在
這
時
期
中·

囌
鷗
滴
老
是
懼
怕
陝
回
的
控
制
和
侵
略

，
它
的
一
切
政
治
動
機
均
以
此
為
轉
捩
點

，
常

使
它
趨
向
於
與
隱
廟
結
盟

。
三
次
為
瑛
軍
擊
敗
的
慘
痛
經
驗
�
佳
隴
厝
（鬥10

仕e

。
一
五
一
三
）
，
比
嘶

so
lw

襯

膩
？
。
一
五
四
二
）
及
坪
區
（
一
五
四
七
）
�

增
強
了
他
們
的
反
抗
情
緒·

然
而
也
增
強
了
他
們
的

信
念·

就
是
陝
同
優
勢
的
武
力
也
不
能
征
服
隊
略
滴
。在
另
一方
面·

囌
隱
關
與
麻
閣
締
結
同
鹽
，則
大
有
危
害



於
陳
國
，
而
旦
當
漢
國
與
教
宗
離
異
之
時·

待渣種
危
機
更
為
嚴
重
。
所
以
漢
怯
二
國
，
均
力
謀
在
隘
際
闕
建
立
與

、
己
有
利
的
政
黨
，
加
強
〔）圯種
政
黨
的
勢
力
。
大
致
說
來
，
那
權
威
很
大
的
肚
臨
壯
嘶
（
鬥占d

也
，
）
一
家
代
表

親
陝
派
，
貽
陳
勵
比
（
國am

il

日
。
）
一
家
代
表
親
階
狄
。
囌
略
籣
樞
機
主
教
及
匡
陵
鵑
漁
的
大
卞
教
雕
洛
隊
比

（
言
。
？
中ea

t

。？?

�

一
五
三
九
）
及
繼
其
位
而
為
大
主
教
的
，
他
的
姪
子
，
紅
衣
主
教
休
陳
肚
陣
（da

么d
中e

斗
。
一
四
九
四
？
�

一
五
四
六
）
都
是
極
力
主
張
親
匯
的
。
雖
說
囌
王
雕
洛
阬
匯
（言
。
？
＜
自
一
五
一
三

至
一
五
四
一〔在
位
）乃
偉
困
叭他
之
姪·

他
的
孫
子
雕
隆
陰

（Jam

？
屆
。f

守otla
n

斗
）後
來
在
一
六
○
三
年
，

作
了
英
國
國
王
雕
洛
』
泄
，
在
際
困
際
曰
去
世
之
後
，
以
一
身
而
兼
兩
國
王
座
，
可
是
雕
洛
隨
他
全
心
依
賴
琺
圓

起
先
娶
了
佛
蘭
西
斯
一世
之
公
主
為
后
，
後
來
她
死
了·

又
續
娶
那
大
有
權
勢
約
隊
國
公
教
煙
阮

（曾
肉＂
）家

防
防
的
鵑
同
啞
（
煮
選
魚
州arra

i

。。
）
。
後
一次
婚
姻
在
囌
隱
滷
歷
史
上
有
大
關
係·

因
由
這
次
結
合
而
生

  

蘇
格
蘭
女
王b

馬
利
亞
（膩a

ly,
Q

u
e

e

。
。f

 
sco

te
s

）
。

    

抗
議
宗
主
義
在
囌
臨
開
開
始
得
很
早

。
有
一
位
名
貽
沐
園
陣
（
一
五
○
四
？
�

一
五
二
八
）
的
，
遊

睡
過
踵
隘

，
在
陽
喻
塵
求
過
學
，後
來
宣
講
鷗
隱
派
的
教
理
，
於
一
五
二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被
焚
死·

但

這
主
義
推
行
很
慢

。
在
一
五
三
四
年
與
一
五
四
○
年

，
又
有
別
人
為
這
主
義
捨
生
。
不
過
到
了
一
五
四
三
年
，

一殷
獻
國
會
居
然
批
准
閱
讀
與
翻
譯
浮
鼴
之
議
。
但
這
種
情
形
不
過
因
一時
受
陝
回
的
影
響
，不
能
長
久
，

釆
於
翌
年
（
一
五
四
四
）
就
有
紅
衣
主
教
匯
比
及
親
隱
一
派
用
強
硬
手
段
加
以
壓
迫
。
此
時
在
傳
道
人
中
為
首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六
四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六
四
六

的
為
威
沙
特
（G

e
o

rg
e

 
w

i

汙
蘇

一
五
一
三
？
�

一
五
四
六
）
，
此
人
於
一
五
四
六
年
三
月
一（日
為
紅
衣
主

教
比
屯
定
罪
焚
死
。
但
同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月
庇
隴
慘
遭
暗
殺

·

一部
份
是
為
報
復
喊
眇
時
之
死
，
一部
份
也
是

反
對
他
的
親
怯
政
策
。
謀
殺
黨
於
是
斜
集
同
志
將
毆
隱
鳳
城
堡
佔
據
。
一
五
四
七
年
，
一
位
被
官
方
迫
捕
的

。批
議
派
傳
道
人
，
是
由
喊
曆
孵
引
導
轉
宗
的
一
位
朋
友·

到
此
避
難
，
作
了
他
們
的
靈
性
導
師
。
此
人
就
是
儲

克
斯
（
古
留

沐
戶
。州
）
，
是
領
導
蘇
格
蘭
改
教
運
動
的
英
雄
。

    

諾
氏
於
一
五0

五
年
至
一
五
一
五
年
之
間
生
於
洽
匡
敞
（
二a

究in

瞋
。卹
）
或
其
附
近
某
處
，
他
旱
年
行
事
為

為
人
均
無
可
考
，
祇
知
他
受
過
神
甫
職
。
當
威
沙
特
被
捕
時
，
他
與
他
同
在
一
處
，
預
備
為
這
位
烈
士
辯
護
。
後

來
匡
成
鵑
鳳
城
堡
遭
隱
軍
圍
攻·

黨
人
祇
得
投
降
，
儲
氏
被
擄
到
怯
國·

充
船
役
囚
徒
凡
十
九
個
月
之
久·

備
受

虐
待
。
後
來
還
是
得
了
釋
放·

乃
去
陝
回
。
當
時
隊
國
，
假
慶
德
嚴
膾
之
名
在
抗
議
宗
政
府
統
冶
下·

儲
氏
作

了
宮
庭
中
一位
宣
教
師·

於
一
五
五
二
年
辭
卻
偌
隱
廝
時
主
教
職
。
後
來
因
馮
同
啞
接
任·

他
祇
得
於
一
五
五
四

生
逃
往
德
國·

先
往
福
蘭
克
富
（
，
合
州furt

)

，
與
逃
往
該
處
的
亡
命
客
合
居
，
但
因
他
批
評
陵
廳
偉
式
的
法

燃
嬸
【
註
一
】
引
起
意
見
分
裂·

不
久
他
又
逃
到
田
吶
阬·

很
受
該
地
的
歡
迎·

作
了
卹
倆
陝
的
忠
實
信
徒·

譯

成
英
文
聖
經
，
稱
日
內
瓦
譯
本
，
後
來
大
為
英
國
清
教
徒
所
尊
重
。

    

自
一五
四
七
年
陣
區
一役
戰
敗
之
後·

隱
臨
膚
與
陝
回
之
關
係
較
前
益
為
疏
遠
。
『囌
臨
蘭
女
王
』馮
同
啞

憤
與
琺
國
王
儲
劊
立
婚
約·

於
一
五
四
八
年
避
難
於
琺
圓·

她
的
母
親·

就
是
那
位
唁
嘶
家
賂
麻
的
馮
同
陸
，自



五
五
四
年
後
作
蘇
格
蘭
攝
政
。

    

就
多
數
貴
族
與
平
民
看
來
，
這
樣
完
全
依
賴
法
國
，
正
與
屈
服
於
英
國
同
樣
可
惡
。
抗
議
宗
主
義
與
民
族
獨

立
二
者
好
似
有
不
可
分
離
的
聯
系
，
在
（這
雙
重
奮
國
之
下
，
領
導
之
責
落
在
諾
氏
肩
頭
。
一
五
五
五
年
諾
氏
敢
於

回
到
蘇
格
蘭
來
了
，
而
且
一
連
宣
講
六
個
月
之
久
；
但
情
勢
還
沒
有
成
熟
到
引
起
叛
變
，
於
是
偌
氏
又
退
到
日
內

瓦
，
在
那
一畏
作
一
英
語
難
民
教
會
的
牧
師
。
但
諾
氏
在
蘇
那
幾
個
月
的
講
道
听
種
下
的
種
子
終
於
結
實
了
。
一
五

阮
匕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
在
蘇
格
蘭
有
些
抗
議
派
和
反
對
法
國
的
貴
族
們
簽
訂
盟
約
，
『
建
立
上
帝
最
可
稱
頌
的
道

和
上
帝
的
會
眾
』
�

所
以
人
多
戲
呼
之
為
〔
貧
族
會
眾

一
（Th

e
 

L
o

亂s

。f

斤e
 

C
o

n
g

re
g

a
tio

卹
）
【
註
二
】
。

馬
利
亞
與
法
國
王
儲
於
一
五
五
八
年
四
月
。一十
四
日
結
婚
了
，
這
件
事
更
加
引
起
人
民
反
感
【
註
三
】
。
蘇
格
蘭

此
刻
似
乎
變
成
了
法
國
的
一
行
省
，
假
如
由
這
種
婚
姻
結
合
而
產
生
一
個
男
嗣
，
那
末
兩
國
都
要
歸
他
統
治
，
而

且
馬
利
亞
與
法
國
當
時
立
下
密
約·

即
令
她
死
後
無
嗣
，
蘇
格
蘭
亦
當
隸
屬
於
法
，
這
樣
法
國
的
侵
略
野
心
更
形

顯
著
了
。
一
五
五
八
年
未
終·
隨
剛
眇
曰
作
了
瑛
回
女
王
，
『
囌
臨
盾
女
王
』
矚
同
啞
力
言
咿
刷
眇
泊
的
王
位
是

不
合
法
的

，
宣
布
自
己
為
英
國
合
法
的
君
主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擁
護
蘇
格
蘭
獨
立
與
推
進
抗
議
宗
主
義
的
人
迅
速
的
增
多
了
，
這
兩
種
主
義
的
思
想
逐
漸

合
併
，而
成
為
一
個
黨
派
。而
且
伊
利
沙
白
為
保
全
一
己
權
位
計
，
必
要
出
力
相
助
。
諾
氏
見
時
機
已
經
成
熟
，
遂

於
一
五
五
九
年
五
月
二
日
同
到
了
蘇
格
蘭
。
九
日
之
後
他
在
泊
爾
特
（Pe

rth

）
宣
講

，
聽
講
草
眾
將
該
城
所
有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六
四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六
四
八

修
道
院
建
築
盡
行
毀
壞
。
【
註
四
】
當
時
的
攝
政
自
然
以
這
種
行
為
為
大
逆
不
道
。
她
有
賬
回
的
軍
隊
可
資
調

遣·

於
是
雙
方
立
即
武
裝
起
來·

準
備
戰
關
。
但
雙
方
勢
均
力
敵·

許
久
都
勝
負
不
分
。
在
囌
隱
滴
許
多
地
方·

教
堂
建
築
被
搗
毀·

修
道
院
財
物
遭
劫
掠·

諾
氏
為
之
煩
亂
不
安
。
陸
王
隨
凶
』
泄
卒·

於
一
五
五
九
年
七
月
十

日
，由
馮
同
啞
之
夫
沸
盾
盾
險
陸
接
任
為
王
。隊
賂
滴
攝
政
不
久
大
得
砝
回
援
軍·

情
勢
大
不
利
於
改
教
派
。

到
了
一
五
六
○
年
一
月
間·

陝
回
援
軍
究
竟
開
到
了
。
於
是
戰
局
為
之
延
長
。
是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囌
游
喃
攝
政

死·

她
的
勢
力
亦
隨
即
消
亡
。
是
年
七
月
六
日
砝
陝
兩
國
立
約·

隊
軍
自
囌
鷗
闌
撒
退·

跌
回
人
亦
須
自
囌
臨
廣

政
府
一
切
重
要
職
位
上
盡
行
徹
退
。
這
次
革
命
得
陝
回
援
助
而
大
獲
勝
利
，
也
沒
有
喪
失
囌
略
盾
民
族
的
獨
立·

其
間
運
籌
帷
惺·
歸
功
於
儲
氏
。
【
註
五
】
在
這
次
奮
閻
中·

囌
臨
憤
的
中
產
階
級
首
次
出
面
發
揚
威
力·

他
們

的
勢
力
是
用
在
維
新
運
動
的
一
方
面
。

    

勝
利
的
一黨
乘
勝
操
縱
國
會
。
一
五
六
○
年
八
月
十
七
日·

國
會
通
過
採
用
一
種
大
部
分
出
自
儲
氏
手
筆
的

加
爾
文
派
信
條
，
定
為
全
國
共
守
的
信
經
。
【
註
六
】
一
星
期
後
，
國
會
又
廢
除
教
宗
裁
判
權
，
且
禁
止
彌
撒
，

違
反
至
三
次
者
處
死
刑
【
註
七
】
。
法
國
國
王
及
王
后
雖
不
承
認

，
但
全
國
大
多
數
均
如
此
主
張

，
亦
無
法
可

使
。

    

諾
氏
及
其
同
工
於
是
加
緊
努
力
，
完
成
他
們
的
工
作
。
在
一
五
六
○
年
十
二
月
間
召
集
一
次
會
議
，
要
算
第

一次
囌
隱
滴
『大
議
會
』·

翌
年
一月
緲
繪
纜
壯
纖
第
一集
在
國
會
提
出t

註
八
】
。（這
是
一種
極
可
注
意
的



文
件·

用
意
在
乎
拿
加
爾
文
所
訂
的
計
劃
實
用
於
蘇
格
蘭
全
國

不
過
長
他
字
制
度
在
本
并
中
尚
屬
雛
型
，
有
待

發
展
。
每
一
牧
區
中
，
當
有
牧
師
一
人
，
長
老
數
人
，
在
會
眾
同
意
之
下
執
行
職
權

由
牧
師
與
長
老
組
成
管
理

部
，
執
行
懲
治
，
�

管
理
部
後
稱
『
堂
會
」
（Se

ssio

卹
）
�

有
權
執
行
革
除
教
籍

。
在
大
城
市
中
有
討
論

教
會
事
務
的
會
議
，
由
此
發
展
成
為
後
來
所
謂
申
區
會
』
（Pre

sb
yte

rie
s

）
。
合
幾
們
牧
區
和
地
方
教
會
而
成
大

會
（Sy
。
。d)

，
合
所
有
議
會
而
成
啊
總
會b

(G
e

邸era
l

 
A

sse
m

b
ly

）
。
依
當
時
情
形
之
需
要
，
又
因
教
會
尚
在

初
創
之
時
，
不
得
不
加
上
兩
種
職
務
：
在
那
些
沒
有
牧
師
或
教
會
事
上
過
大
的
地
方
加
巨
。．讀
經
者

一
（Re

a
d

e
r)

一
個
職
份
，
再
有
『
督
察
員
』
（
曾
瀉
江
牌e

卹de

戶t

）
一
個
職
務
，
並
無
屬
靈
的
權
威
，
但
為
便
於
行
政
起
見
，

可
以
監
督
牧
區
之
組
職
，
又
可
以
提
出
牧
師
候
選
人
。
除
了
這
些
教
會
事
務
之
外
，
書
中
又
為
全
國
教
育
問
題
及

救
濟
窮
困
問
題
，
作
成
有
效
計
劃
。
諾
氏
原
意
想
使
教
會
，
教
育
及
救
濟
瑜
困
，
均
由
舊
目
教
會
的
財
產
資
助
；

但
國
會
不
同
意
這
種
辦
法
，
雖
議
員
中
贊
成
的
也
不
少
，
但
未
通
過
。
教
會
憲
章
漸
漸
見
諸
實
施
；
但
教
會
財
產

雜
為
貴
族
所
有

，
教
會
反
成
了
基
督
教
國
家
中
最
貧
窮
的

。
不
過
這
種
相
對
的
貧
窮
，
反
使
蘇
格
蘭
教
會
民
主

化
，
使
教
會
作
了
平
民
的
保
障
，
不
受
貴
族
及
國
王
的
侵
害
。

    

凡
不
根
據
津
體
權
威
而
有
的
節
期
及
風
俗
無
行
掃
除
。
只
有
主
日
算
為
聖
口
。
為
領
導
公
共
崇
拜
起
見·

儲

氏
編
輯
了
一
木
公
用
儀
式
（馴
。k

無C
O

日T
n

o;
O

亂
需
）
，
有
時
稱
為
〔．諾
克
斯
儀
式
、一
（鄉
呂
＊!5

 
L

i

合r

嬰
）,

於
一
五
六
四
年
由
『
總
會b

通
過
採
用
。
【
註
九
】
這
本
儀
式
是
以1

1

內
瓦
英
國
教
會
的
禮
拜
儀
式
為
豔
木
，t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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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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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那
英
國
木
儀
式
又
是
根
據
加
爾
文
所
編
的
儀
式
作
成
。
但
此
種
儀
式
更
多
自
由
祈
禱
的
地
位
，
其
中
雖
有
規
定
的

禱
文
，
不
過
藉
以
示
範
；
並
不
強
人
採
用
，
但
祟
拜
的
秩
序
及
節
目
都
是
很
肯
定
的
。

    

諾
氏
工
作
的
成
效
，
不
久
即
有
加
以
保
衛
之
必
要
。
法
王
佛
蘭
西
斯
二
世
死
於
一
五
六
○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

規
年
八
月
馬
利
亞
同
到
蘇
格
蘭
。
這
種
年
青
寡
居
的
情
形
很
激
動
了
國
人
同
情·

而
她
自
己
為
人
也
很
補
動
人
之

處
。
馬
利
亞
不
再
是
法
國
王
后
了
；
從
前
蘇
格
蘭
人
擁
護
改
教
運
動
，
不
是
為
宗
教
的
綠
故·

乃
是
為
求
民
族
的

獨
立
，
因
為
他
們
以
為
可
以
藉
著
宗
教
革
命
脫
離
法
國
的
侵
略

。
但
現
在
這
種
心
理
大
致
消
沒
無
餘
。
馬
利
亞

起
初
的
行
為
很
是
慎
重

。
雖
她
公
然
表
白
她
的
信
仰

，
在
］

l1
1

i自
己
的
小
教
堂
中
獻
彌
撒

，
可
是
她
對
於
一
五

六
○
年
以
後
所
造
成
的
宗
教
局
面
卻
不
加
干
涉

。
此
時
諾
氏
作
愛
丁
堡
城
（
勿di

。bd
rg

h

）
聖
齋
爾
斯
（
卯
．

甲ile
s

）
座
堂
牧
師
，
大
為
該
城
市
民
所
推
尊
，
對
於
馬
利
亞
獻
彌
撒
的
事
悄
然
反
對

馬
利
龍
也
想
英
國
承
認
她

自
己
為
伊
利
沙
白
的
繼
承
人
，
但
這
是
伊
利
沙
白
所
不
唧
承
認
的

。
馬
利
亞
行
事
多
採
馳
的
異
母
兄
弟
斯
條
亞

（
古
日
，S

t

。Wa
rt

一
五
三
一
？
�

一
五
七
○
）
之
計
，
此
人
從
前
作
過
〕
貴
族
會
眾
』
領
袖
之
一
，
後
來
作
了

陣
漯
（
膩
。。y

）
伯
爵
。
馮
翩
庫
多
次
與
諾
氏
談
話
，
想
用
各
種
方
法
折
服
他·

但
他
總
是
屹
然
不
動·

始
終
為

抗
議
派
的
中
流
砥
柱
。
諾
氏
工
作
的
前
途
漸
多
阻
碼
，
馬
利
亞
得
友
助
目
多
。
抗
議
派
諸
貴
族
中
發
生
了
分
裂
。

獻
彌
撒
的
事
日
漸
多
。
諾
氏
很
怕
厲
利
亞
再
與
一
位
有
權
勢
的
外
國
王
子
結
婚
，
使
蘇
格
蘭
統
治
於
一
位
公
教
國

肌
之
下
，
果
峽。有
血
向
甌
呀
工
灘
口
屜
上
一才
結
婚
之
議

·

但
鼓
令
人
為
隊
際
滴
及
陸
回
改
教
運
動
前
途
擔
心



的
，
乃
是
馬
利
亞
實
行
於
一
五
六
五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與
她
表
兄
�
同
陡
障
（
江en

rV
 

ste
w

a
rt)

�
撻
隱
俐

動
爵
（d

。le
y

一
五
四
五
�

一
五
六
七
）結
婚
了
，
因
她
已
與
他
發
生
戀
愛·

除
了
隅
困
啞
以
外
，
有
權
繼
承

漢
王
位
的·

其
次
便
是
那
睡
隱
同
勳
爵

。
他
在
陝
回
公
教
派
之
中
是
很
有
名
的
，
雖
漢
滷
人
都
以
為
他
是
抗
議

派
，
他
現
在
卻
要
表
明
自
己
是
個
公
教
徒
。
這
次
婚
姻
加
增
了
伊
利
沙
白
在
國
內
的
危
險
，
又
增
強
了
公
教
派
在

囌
隱
籣
的
勢
力
。
摩
陳
因
反
對
這
件
事
，
被
逐
出
宮
廷
，
不
久
又
被
逐
出
國
境
！
那
些
與
陸
陳
表
同
情
的
貴
族
，

後
來
都
漸
漸
逐
一
的
歸
服
了
馬
利
亞
。
但
馬
利
亞
失
去
了
摩
累
便
失
去
了
最
有
智
謀
的
一
位
大
臣
。

    

直
到
此
時
，
馬
利
亞
的
行
為
都
是
很
謹
慎
機
巧
；
但
後
來
卻
行
為
失
檢
，
不
自
約
束
，
於
是
抗
議
宗
主
義
在

囌
為
淌
之
厄
運
又
轉
危
為
安
。
陳
濾
刷
行
為
不
正
，
馮
同
啞
對
於
他
的
感
情
大
不
如
前
。
在
另
一
方
面·

馮
同
啞

又
與
她
一
位
外
事
祕
書
，隨
伏
同
人
困
隴
（
鄴
亂
鬧ic

江
。
）
表
示
好
感
，
引
起
了
陸
隱
困
的
妒
心
。
抗
議
派

貴
族
對
於
這
位
義
大
利
人
也
甚
仇
視
。
於
是
達
恩
利
與
抗
議
派
貴
族
中
有
些
人
結
合

，
發
動
一
種
陰
謀

，
誘
利

慶
離
開
馮
同
啞·

於
一
五
－

J-/

＼六
年
三
月
九
日
將
他
謀
殺
於
同
俐
爐
陳
（江olyro

。d

）
宮
中
。
對
於
此
事
嗚
同
啞
的

措
施
是
很
巧
妙
的
。
她
佯
作
並
不
遷
怒
於
達
恩
利
，
哄
他
將
那
些
參
加
此
次
陰
謀
的
人
都
告
訴
了
她
，
刑
罰
了
那

些
在
實
際
上
同
謀
的
人
以
外
，
對
於
那
些
僅
因
默
認
此
事
的
嫌
疑
犯
，
概
加
寬
宥
，
一
五
－

-l-/

＼六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臨

同
啞
與
陸
隱
同
得
了
一個
兒
子
，就
是
後
來
作
隊
路
闕
王
雕
咯
防
泄
與
漢
王
雕
洛
』
肚
的
。馮
同
陸
對
於
囌
略
廠

王
位
之
繼
承
權
，
從
此
極
為
穩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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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實
馮
同
隘
總
沒
有
饒
恕
她
的
丈
夫·

她
鍾
情
於
一位
抗
議
派
貴
族
隴
降
厲
（中ot,w

e
ll

）
伯
爵
陣
陪
休

(
Ja

m

讒

二ep

汙
甘

一
五
三
六
？
�

一
五
七
八

）
，
此
人
行
為
粗
魯

，
肆
情
縱
慾

，
但
為
人
勇
敢

、
忠

心
，
有
尚
武
精
神
，
這
些
品
性
都
是
與
她
那
位
懦
弱
無
能
的
丈
夫
相
反
。
厝
嘶
障
瀟
此
時
發
動
一
種
陰
謀
，
要
使

馮
同
啞
永
久
脫
離
隨
隱
同
的
束
縛
，但
其
中
有
多
少
是
與
馮
困
啞
自
己
合
謀
，卻
是
歷
史
上
一個
聚
訟
紛
紜
的
問

題
。隧
隱
同
患
天
花
．

[J

愈·

馮
圍
啞
將
他
由
略
隴
胃
搬
到
噯
你
陸
邊
境
一所
房
屋
中
去
住·

而
且
在
最
後
一天

晚
上
，
馬
利
亞
還
在
那
裹
與
他
同
住
些
時
。
誰
知
到
了
翌
日
清
早
，
即
一
五
六
七
年
二
月
十
日
，
那
所
房
屋
全
部

坍
倒·

縫
隱
同
屍
身
即
在
附
近
之
一處
躺
著
。
一
般
輿
情
均
以
為
陸
陳
因
為
厝
嘶
障
厲
所
謀
害·

而
且
很
多
人
相

信
，馮
同
啞
也
不
能
辭
其
咎·

此
中
實
情
雖
無
從
查
究
；
但
無
論
如
何
，
在
障
曜
瀟
假
造
憑
證
獲
得
無
罪
申
明

後
，馮
同
啞
反
給
他
各
種
榮
譽·

殊
令
人
懷
疑
。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馮
因
庫
在
旅
途
中
，
賺
矇
喻
用
武
力
將
她
擄

去
�

人
都
以
為
這
是
馬
利
亞
假
裝
的
。
菩
氏
是
個
結
了
婚
的
人
，
於
五
月
三
日
以
妻
失
節
為
由
與
她
離
婚
了
，

而
於
五
月
十
五
日
用
抗
議
宗
儀
式
與
馬
利
亞
結
了
婚
。

    

這
些
不
名
譽
的
事
情·

在
隊
略
閱
引
起
了
普
遍
的
敵
意
，陳
困
啞
失
去
了
在
湊
同
與
風
廟
大
陸
公
教
派
的
同

情
。
在
囌
臨
閱
的
抗
議
派
與
公
教
派
聯
合
起
來
攻
擊
她
。
與
厝
氏
結
婚
僅
一
月
之
久
，陳
剛
險
便
被
軟
禁
，於
一

五
六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被
迫
遜
位
於
其
年
方
一
歲
的
兒
子·

並
任
陸
陳
為
攝
政

·

她
自
己
被
囚
於
罷
麻
同
陝

（
鬥oc,1

。＜合
）
城
堡

，
七
月1

一十
九
日
雕
降
躍
加
冕
為
王
，
在
舉
行
加
冕
禮
時
講
道
的
即
為
儲
氏·

陳
剛
噸



的
權
位
被
推
翻
之
後
，
抗
議
宗
主
義
乘
勢
而
起
，
於
是
年
十
二
月
得
國
會
肯
定
的
承
認
。
一
五
︷/＼
八
年
五
月
，
馬

剛
啞
自
囈
鬧
汶
逃
出·

但
摩
陳
使
一切
擁
護
她
的
人
無
法
得
逞·

她
於
是
逃
到
陝
圓·

在
那
裹
作
了
公
教
發
動

陰
謀
的
中
心
人
物
，
直
到
一
五
八
七
年
二
月
因
謀
篡
伊
利
沙
白
之
位
而
被
處
決
。

    

儲
氏
轟
轟
烈
烈
的
事
業
將
近
終
止
。
他
死
於
一
五
七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在
囌
隱
廣
歷
史
上
，
不
但

就
它
的
宗
教
而
言

，
即
就
它
的
民
族
品
格
而
言

，
諾
氏
的
影
晌
力
要
算
最
大
【
註
十
】
。
繼
承
諾
氏
工
作
的
為

陝
園
喊
園

（
＾
。倉
，
膩elvill

。
一
五
四
五
�

一
一／＼
二
三
）·

他
在
田
防
阬
自
一
五
〈/＼
八
年
起
與
怕
隱
同

事
，
直
到
一
五
七
四
年
同
蘇
格
蘭
。
麥
勒
威
勒
改
革
了
格
斯
拉
哥
與
聚
安
得
烈
兩
處
大
學

，
更
有
名
的
是
他
完

成
了
囌
鵑
閱
的
長
老
宗
制
度·

堅
強
的
反
對
雕
隆
甩
所
加
於
其
上
的
王
權
及
主
教
制
轄
治
。
因
此
他
一生
最
後

十
六
年
中
為
國
王
逐
出
國
境
，
在
外
流
亡
。

r

註
一
】
：
基
德
，
第
六
九
一
頁
。

【
註
二1

：
同
上

【
註
三
】
：
同
上

【
註
四

】
：
同
上

t

註
五
】
：
同
上

r

註
六

］
：
同
上

        

第
六
期

，
第
六
九
六
頁

。

，
第
六
九0

頁
。

，
第
六
九
七
頁
。

，
第
六
九
八
�

七
○0

頁
。

，
第
七
○
○·

匕
○
四
�

七
○
七
頁
。
歷
代
基
督
教
信
條·

第
三
忽
排
四
三
七
�

四
古
九
頁b

改
教
運
動

一／＼
五
三



            

基
督
影

會
，

六
五
四

    

【
註
七
】
：
同
上
，
第
七
○
一�

七0

二
頁
。

    

【
註
八
】
：
同
上
，
第
七
○
七
頁
。

    

【
註
九
】
：
同
上
，
第
匕0

八
�

匕
一
五
頁
。

    

［
註
十
】·

‧為
儲
氏
的
幾
篇
名
著
，參
憑
碳
陳
倣
歟
庫
佃滿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十
卷
）
第
一�

三
十

                

八
頁
。

            

第
十
一
段

羅
馬
教
之
振
興

    

上
面
已
經
說
過

（
參
第
五0

二
�

五0

五
頁
）
在
路
德
與
羅
馬
分
裂
之
前
一
世
代
，
就
有
西
班
牙
的
伊

伯
拉
王
后
與
紅
衣
主
教
西
麥
內
斯
熱
心
改
革
教
會
。
他
們
很
想
提
高
教
士
道
德
，
增
加
教
士
知
識
，
消
除
弊
政
，

准
許
有
學
問
的
人
卻
不
准
教
友
讀
聖
經
；
按
照
中
世
紀
的
田〕想
標
準
他
們
是
極
力
排
護
正
道
的
，
並
且
設
立
宗
教

裁
判
所
，
肅
清
異
端
。
後
來
羅
馬
教
得
以
振
興
－
實
由
這
種
運
動
開
其
端
，
普
通
稱
羅
馬
教
之
振
興
為
反
改
教
運

動
，
實
有
未
妥
之
處
，
當
路
德
首
倡
改
教
之
際
，
這
種
復
興
羅
馬
教
的
工
作
僅
限
於
西
斑
牙
境
內
。
當
改
教
偉
大

運
動
初
起
之
二
十
餘
年
中
，
其
魄
力
所
及
之
地
，
以
羅
馬
教
會
之
贏
弱
無
能
？
諸
教
宗
不
知
當
時
情
勢
之
儼
重
，

不
知
道
他
們
是
教
會
元
首
，
負
有
非
常
重
大
之
責
，
反
以
自
己
為
義
大
利
小
小
一
個
王
子
的
地
位
自
居
，
改
教
勢

力
一
來
，
便
不
知
所
措
。
僅
有
亞
得
良
六
世
（
一
五
二
二
�

一
五
于
一一）
表
示
了
一
黠
實
際
改
革
教
會
的
熱
忱
，

但
他
為
教
宗
的
時
期
極
短
，
命
運
又
不
佳
，
而
且
他
之
所
謂
改
教
，
仍
本
西
斑
牙
見
解
？
所
以
全
無
效
力
。
在
他



以
前
的
教
宗
剛
歐
陸
泄
（
一
五
一
三
�

一
五
二
一
）
及
在
他
以
後
為
教
宗
的
庫
刷
魘
七
世
（
一
五
二
三
�

一

五
三
四
）
都
不
配
稱
為
宗
教
領
袖
，
而
且
後
者
的
政
治
野
心
簡
直
為
改
教
運
動
之
推
進
製
造
機
會
。

    

然
而
在
義
大
利
卻
有
些
人
極
其
有
心
改
革
教
會
，
但
不
主
張
採
取
革
命
手
段
。
這
樣
的
人
一
五
一
七
年
就
在

羅
馬
城
組
成
所
謂
『
神
愛
教
社
必
，(

o
r

籌ory
 

o
f

 
D

ivi

中e
 

L
O

V
e

）
為
首
的
乃
迦
臘
法

（01

屆

P
ictro

C
a

r
既fa

一
四
七
六
�

一
五
五
九
）
，
他
即
是
後
來
作
教
宗
的
保
羅
四
世
（
一
五
五
五
�

一
五
五
九
）
。
此
人

原
出
尼
亞
波
利
（N

e
a

p
o

lita
n

）
名
門
，
在
西
斑
牙
住
過
好
些
年
，
雖
對
西
斑
牙
君
主
專
制
不
能
贊
同
，
卻
很
欽

佩
西
斑
牙
的
改
教
精
神

，
也
將
這
種
精
神
帶
同
來
了

。
還
有
位
社
員
為
薩
多
雷
托
（Ja

co
p

。S

亂01

露
。

一
四

七
七
�

一
五
四
七
）
，
及
參
議
員
威
尼
斯
的
孔
塔
利
尼
（Oa

sp
a

ro
 

C
o

n

廾ari

三
一
四
八
三
�

一
五
四
二
）,

他
那
時
還
是
平
信
徒

，
雖
沒
有
正
式
加
入
教
社

，
卻
很
同
情

。
在
這
些
人
當
中

，
迦
臘
法
專
心
研
究
中

世
紀
教
義

，
孔
塔
利
尼
則
傾
心
於
路
德
所
倡
稱
義
祇
因
信
仰
之
道

，
但
不
同
意
於
拒
絕
古
代
的
教
導
階
級
。

教
宗
保
羅
三
世

（
一
五
三
四
�

一
五
四
九

）
較
之
以
前
諸
教
宗
均
能
理
解
到
當
時
情
勢
之
嚴
重

，
在
登

位
之
初
即
任
孔
塔
利
尼

，
迦
臘
法

，
薩
多
雷
托
及
英
人
波
勒
為
紅
衣
主
教

，
且
命
這
幾
個
人
及
其
他
數

人
為
改
善
教
會
專
員

，
他
們
在
一
五
三
八
年
作
成
了
一
種
詳
明
的
計
劃
報
告

【
註
一
】

，
但
以
後
並
無
結

果
。

    

以
上
各
人
並
無
抗
議
派
實
在
的
思
想
。
但
有
些
人
的
田）想
較
比
他
們
更
為
激
烈
。
在
威
尼
斯
，
這
樣
的
人
特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六
五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別
多
，
其
中
卻
無
真
正
的
領
袖
。

六
五
六

該
城
有
名
卜
魯
覺
里
）Bru

ccio
li

）
者
，
翻
譯
了
新
約
為
義
大
利
文
，
在
一
五

三
○
年
出
版
，
又
於

一
五
三
二
年
將
全
部
聖
經
出
版

力
範
圍
之
內

，
加
爾
文
受
過
非
拉
拉
很
多
優
待

。

（
之
弓
了s

)

，
推
瓦
勒
多
斯
（
杳a

卹V
a

ld

中s
查
理
五
世
駕
前
作
過
大
官
，
是
個
很
虔
敬
的
人

。
前
面
已
經
說
過
（
參
第
六
一
四
頁

在
這
些
人
當
中
，
最
有
名
的

一
組
）
在
累
內
公
爵
夫
人
勢

    

集
合
在
那
不
勒
斯

一
五
○0

?

�

一
五
四
一
）
為
首
領
。
瓦
氏
乃
西
班
牙
人
，
在

，
有
一礦
音
派
的
神
祕
田）想
。
他
有
個
門
人
名
孟
都
亞
的
培
內
得
托

(,
n

e
d

舞
。
氏M

。
甘
。
）
，
在
一
五
四
○
年
時
寫
了
這
一
派
人
中
最
受
人
歡
迎
的
一
本
書·

名
：
湛
遼
賺

比
傳
肺
。
（T
汗

中en
e

fit

。
鼠c

才i

蘇
、。d

。籌h

）
在
擁
護
他
的
人
中
，有
喊
倆
咪
厲
肚
（
勿ieg

實arti

。

ve

。
包i

一五
○
○
�

一
五J-/

＼
二
）·

其
父
對
於
薩
祆
哪
虜
吐
最
為
欽
敬·

他
自
己
作
過
嘩
感
贓
城
匡
限

將
滌
道
院
院
長·

後
來
在
隨
路
嘶
降
及
件
陣
（oxf

。亂
）
兩
處
當
過
抗
議
派
神
學
教
授
。
又
有
阿
險
儲
（B?

麩
亂
甘0

 
o

e
h

i

。o

一
四
八
七
�

一
五
六
四
）
，
先
作
過
嘉
布
遣

（ca
p

d
ch

i

。
）
修
道
院
代
理
主
教

，
援
來

作
過
隴
陽
匡
抗
議
派
牧
師·
又
作
過
陋
剛
嚇
牧
師·

但
終
於
因
見
解
錯
謬·

無
職
可
任·

到
處
游
蕩
。
這

派
有
一人
，即
陬
隊
隊
自
己
的
姪
子
，序
際
（vi

。
）
侯
爵
，
陸
陸
脾
困

（
呂
。a

。
。ca

ra
cci。二

）·

贊

梭
來
在
日
內
瓦
作
了
加
爾
文
很
親
密
的
同
工
。
這
些
義
大
利
一嶼
（曰派
的
人
並
沒
有
組
織
起
來
，
也
沒
有
王
公
出
面

助
，
只
有
非
拉
拉
很
謹
慎
的
幫
過
忙

，
一
般
平
民
也
不
相
信
他
們
的
主
張

。
這
一
派
思
想
在
義
大
利
是
由
外
國

輸
入
的
，
在
西
班
牙
那
極
少
數
的
抗
議
派
情
形
也
是
如
此
。



    

當
時
孔
辟
利
尼
主
張
和
解·

他
也
曾
代
表
教
宗
到
隱
眼
廝
爆
（
參
第
界
八
六
頁
）
參
加
復
合
的
討
論
、恤
匯

法
則
毛
張
嚴
格
肅
清
關
乎
教
理
的
異
議
，
但
同
時
也
電
張
教
會
行
政
及
道
德
均
有
改
善
之
必
要
。
教
宗
除
匯
屜

介
於
這
兩
派
飽
張
之
間
，
一
時
難
於
決
定
。
後
來
還
是
決
定
了
採
納
後
者
一
種
辦
法
，
以
後
繼
其
位
為
教
宗
的
，

都
是
本
此
政
策
進
行
。
曆
譬
屜
照
隨
陌
陸
所
呈
請
的
，於
一
五
四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
大
致
依
防
險
區
的
規

模·
改
組
宗
教
裁
判
听
，
使
成
為
一
種
普
世
遍
行
的th

lj

度
【
注
二
】
，
至
於
這
種
制
度
能
否
實
施
，
自
然
要
看
各

地
政
府
當
局
是
否
給
與
友
好
的
援
助
。儀
沃
同
抗
議
宗
主
義
正
在
萌
芽·

經
此
摧
殘·

不
久
便
歸
消
沒
。
從
此
鑄

成
了
公
教
派
反
改
教
運
動
的

一
種
讓
要
武
器
。

  

．
較
之
以
上
听
述
更
為
重
要
的
乃
是
一
種
宣
教
熱
忱
之
振
興
。
在
公
教
派
中
發
動
這
種
熱
烈
運
動
的
為
一
位
哂

斑
牙
天
才

。
無
論
從
那
一方
面
看

，
伊
格
那
丟

（
工盤a

ti,u
 

sL

。y

。了
）
在
改
教
時
期
中
總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人
物

。
因
鏡
加
勒
得

（
工低
忽

L
o

p

？
分
釁a

la

。
）
於
一
四
九
一
年
生
於
凶
甌
降
北
部
一
個
貴
族
人

家
。
在
斐
迪
南
朝
廷
中
當
過
侍
從
之
後
，
他
從
軍
入
伍
了
。
當
一
五
二
一
年
階
軍
圍
攻
盼
貽
廉
障

（Pa
m

弘
。

p
a

)

，
他
以
大
無
畏
的
精
神

，
堅
守
不
屈
，
當
時
受
了
重
傷

，
使
他
以
後
再
無
從
軍
之
可
能
。
在
傷
勢
休
養

的
縣
縣
長
日
中
，
他
細
讀
基
督
的
，
聖
多
床
尼
古
的
及
津
彿
蘭
西
廝
等
的
傳
記
。
在
當
時
之
隨
甌
呀
，
武
士
俠
義

之
風
依
然
存
在·

他
於
是
決
志
加
入
童
貞
女
武
士
團
為
武
士
。
以
後
傷
勢
大
致
告
痊·

他
旅
行
到
了
矇
陲
隱
隱

（
妝o

。Se
rr

籌
）
，
將
武
器
放
在
童
貞
女
的
聖
壇
上
。
從
那
裹
他
又
往
優
隱
隱
（膩an

r

？
二
）
去
了
，
在
那
地
方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六
五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五
八

侈隊
尼
活
派
的
修
道
院
中
，他
開
始
常
得
異
象·

後
來
這
種
經
驗
發
展
而
成
他
所
提
倡
的
陣
妝
條
廠
（s

甘ri

甘
斗

E
xe

rc
-S

e
s

）
。
這
種
工
作
的
目
的
是
使
人
在
上
帝
之
下
完
成
他
的
使
命
，
人
為
了
自
己
靈
魂
的
得
救
和
上
帝
的
榮

耀
應
該
定
志
歸
向
基
督
，
除
去
罪
惡
，
對
世
界
持
一
種
「
聖
潔
無
瑕
」
的
態
度
，
為
上
帝
的
榮
耀
，
可
使
用
一
切

物
質
財
富
。
基
督
徒
應
完
全
順
服
上
帝
，
成
為
教
會
中
徹
底
有
紀
律
的
人
，
決
定
服
事
不
稍
違
抗
。
一
五
二
三
年

他
上
哪
路
驗
除
朝
拜
，
想
為
基
督
的
名
作
向
回
廠
徒
傳
道
的
傳
教
士

。
但
那
裹
的
彿
關
盾
廝
派
修
道
士
勢
力
衰

弱
，
連
他
們
自
己
的
地
方
也
很
難
維
持
，
以
為
他
有
與
他
們
不
利
之
處
，
就
打
發
他
同
去
了
。

    

隨
略
廓
版
知
道
他
必
先
受
相
當
教
育
，
才
能
作
成
他
所
願
作
的
工
作
，
於
是
他
先
在
吧
匯
龐
廠
自
兒
童
課

程
起·

以
後
進
步
很
速
的
升
入
了
啞
闌
陋
回
（＞
工

c

么
，
）
與
薩
隨
陵
咖
（sa

la
tn

a

。。
）
的
兩
處
大
學
。
他
因
有

領
袖
天
才

，
集
合
了
與
他
情
投
意
合
的
伴
侶

，
教
導
他
們
實
習
他
所
編
的
靈
性
操
練
。
這
種
行
動
引
起
了
西
斑

牙
宗
教
裁
判
所
的
疑
慮

，
他
的
生
命
很
有
危
險

。
一
五
二
八
年
正
在
加
爾
文
離
開
巴
黎
大
學
之
時

，
他
考
入

了
該
大
學

。
在
巳
廖
大
學
時
，
他
沒
有
公
開
活
動
，
但
結
交
了
幾
個
密
友
，
也
可
以
說
是
他
的
門
徒
�

勵
啡
哺
陣

（
勿ierr

。
鬥ef

伽Vr

。
）
，
眇
味
瀟
（
甲an

ci

。xa<i?

）·

陳
腔
隱
（ge

g
o

鬥ain

。
）
，隱
慚
廖

肚
（>

lfo
n

。

sa
l

婦ro
n

）·

陂
吧
她
陳
（zic

 
0

1

。
中oo-a

斗illa
)

，
與
儸
憶
刷
該
嘶
（sim

o
n

 
R

o
d

r

付·

。
、
）
，
大
半
是
屆
甌
呀
人
。
在
一五
三
四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的
那
一天·

在
肥
險
曄
虜
同
（膩on

tm
a

rt。
）

山
上
之
聖
馬
利
亞
教
堂
中

，
這
些
青
年
同
志
立
下
誓
願

，
要
往
耶
路
撒
冷
去
為
教
會
及
人
草
服
務
”
假
如
辦
不



刈
的
活

，
那
末
他
們
願
為
教
宗
使
用

。
這
是
一
種
小
規
模
的
學
生
會

－
將
他
們
連
結
而
成
一
體
的
，
乃
是
按

他
們
所
能
了
解
的
對
上
帝
及
對
教
會
的
愛
。

    

一
五
三
六
年
他
們
到
了
陲
化廝
；
但
為
戰
事
所
阻
，
不
能
七
鄧
路
臉
盼
去·

於
是
他
們
決
意
向
教
宗
請
示
。

伊
賂
鄘
丟
此
時
頗
能
想
到
他
所
領
導
的
這
小
團
體
將
能
有
什
廢
的
貢
獻
。
從
前
在
義
大
利
有
過
許
多
為
國
爭
榮
的

隊
伍
。
他
所
領
導
的
隊
伍
是
耶
穌
的
隊
伍
，
也
要
以
同
樣
嚴
格
服
從
的
精
神
團
結
一
體
，
又
耍
受
嚴
格
的
軍
事
訓

練
，
但
听
謂
軍
事
是
屬
靈
的
軍
事
，
如
此
準
備
好
了
，
去
攻
打
教
會
的
不
信
派
與
異
端
派
。
雖
有
教
會
的
反
對
，

但
教
宗
陳
罷
匕
他
為
降
闈
胞
之
同
情
態
度
及
戶
臨
匡
本
人
之
才
能
所
動·

於
一
五
四
○
年
九
月
廿
七
日
正
式

承
認
了
這
個
隊
伍
【
註
三
】
此
時
這
組
織
的
憲
章
尚
未
確
定
，貝
有
首
領
一
人
，對
於
此
人
全
體
須
絕
對
服
從
，
凡

這
位
首
領
與
教
宗
所
分
酗
的
工
作

，
無
論
何
處
都
須
前
往
。
一
五
四
一年
四
月
伊
格
那
丟
被
選
為
第
一
任
『
統

帥
』
（O

e

婦era
l

)

�

他
任
此
職
以
迄
一
五
五
六
年
七
月
斤
十
一
逝
世
之
日
。

    

廊
隊
膾
（
才
！
審
）
的
憲
章
是
逐
漸
編
製
成
功
的
，
雖
其
中
主
要
部
分
是
隨
氏
自
己
擬
定
的·

但
等
到
吵
氏

死
了
之
後
纔
全
部
完
成
。
全
會
之
上
有
『
統
帥
匕
，
他
的
命
令
几
為
會
員
者
當
絕
對
服
從
；
然
而
他
的
行
動
又
為

全
會
所
委
派
的
輔
佐
人
員
所
監
視
，
在
必
要
時
，
職
權
有
被
罷
免
之
可
能
。
每
區
設
區
司
令
一
人
，
為
『
統
帥
』

所
指
派
。
每
一
會
員
須
先
經
過
嚴
格
的
修
練
時
期
方
可
入
會
，
入
會
時
當
立
誓
，
除
了
有
關
犯
罪
以
外
，
絕
對
服

從
命
令
。
會
員
的
工
作
均
由
上
司
按
各
人
的
才
幹
分
配
。
座
騰
）的
人
只
求
工
作
有
更
佳
的
成
效·

不
如
同
一般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六
五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六
六
○

修
道
士
一樣·

拘
泥
於
定
時
間
之
崇
拜
或
服
裝
之
形
式
。
每
一會
員
都
要
用
隨
氏
所
編
偉
壯
滌
驢
作
自
修
功
課

�

這
是
一
種
很
可
注
意
的
工
作
，
就
是
耶
穌
會
人
靈
性
的
軍
事
訓
練
，
要

一
連
用
四
個
禮
拜
潛
心
默
想
人
生
主

要
的
事
實
及
基
督
的
工
作
，
又
要
默
想
到
基
督
徒
與
罪
惡
爭
戰
的
問
題
。
這
種
操
練
由
一
位
靈
性
教
練
員
指
導
。

伊
氏
所
創
建
的
是
一
種
奇
異
的
事
業
；
因
為
他
一
面
標
榜
文
藝
復
興
所
提
倡
的
個
人
主
義
，
每
個
人
各
按
特
長
，

受
特
別
訓
練
，
從
事
特
種
工
作
，
同
時
，
又
要
將
個
人
的
意
志
犧
牲
，
對
全
體
精
神
與
主
旨
表
示
完
全
的
服
從
。

它
的
立
場
與
抗
議
宗
主
義
恰
恰
相
反
。

    

雖
耶
穌
會
事
業
在
義
大
利
，
西
斑
牙
及
葡
萄
牙
推
行
甚
為
迅
速
，
但
在
法
國
與
德
國
建
立
穩
固
基
礎
的
進
行

很
慢
，
要
到
十
六
世
紀
下
半
期
，
它
才
成
為
反
改
教
運
動
的
先
鋒
部
隊
。
它
所
用
的
主
要
工
具
為
：
講
道
、
懺
悔

室
、
完
善
的
學
梭
、
�

不
是
民
眾
學
校
，
乃
為
有
地
位
有
家
則
者
而
設
�

及
國
外
宣
教
事
業
。
在
受
了
郾
穌

會
影
晌
的
公
教
諸
國
中·
認
罪
與
施
行
聖
餐
較
前
增
多
；
大
概
是
到
勝
氏
死
被·

特
別
是
在
十
七
世
紀
初
期·

為

使
認
罪
的
實
踐
得
以
推
行
，
漸
漸
成
立
一種
道
德
條
文·

不
但
引
起
抗
議
宗
之
批
評
，
即
公
教
派
中
也
有
許
多
人

對
之
表
〕小
不
滿
。
假
如
要
估
計
正
當
，
我
們
當
知
道
這
些
道
德
條
文
並
不
代
表
行
為
的
高
尚
理
想
，
乃
是
行
為
的

縱
低
限
度
，
為
使
宣
赦
得
以
暢
行
無
阻
；
又
要
知
道
團
臘
）人
之
所
謂
道
德·

偏
重
一
種
肚
叮
派
的
普
遍
趨
勢
，

把
罪
看
作
一
類
固
定
的
行
為
，
並
非
內
心
的
狀
態
。

    

一
個
這
樣
不
分
國
界
的
組
織
，
會
員
都
要
將
工
作
隨
時
通
訊
，
報
告
他
們
的
長
官
，
不
久
便
成
了
政
治
舞
台



上
一
種
勢
力
，
這
也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

    

除
了
設
立
國
際
間
的
宗
教
裁
判
昕
及
耶
穌
會
之
組
織
外
，
天
持
會
議
也
要
算
為
反
改
教
運
動
中
一
個
重
要
的

工
具
。
這
會
議
的
歷
史
變
遷
錯
雜
。
保
羅
三
世
因
查
理
五
世
的
極
力
催
促
，
雖
不
大
同
意
，
卻
終
於
在
天
持
召
集

開
會
，
時
為
一
五
四
五
年
十
二
月
。
一
五
四
七
年
三
月·

為
出
席
多
數
代
表
義
大
利
人
把
它
遷
移
到
布
羅
格
那
去

了
‧，
到
了
一
五
五
一
年
五
月
，
又
搬
同
到
天
特
，
但
西
班
牙
的
少
數
代
表
始
終
沒
有
離
開
那
一畏
，
到
了
一
五
五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宣
告
閉
會·

因
當
時
有
抗
議
派
在
薩
克
森
的
莫
利
燕
領
導
下
，
造
成
了
一
種
推
翻
皇
權
的
運
動

（
參
第
五
九
三
頁
）
。
這
次
閉
會
之
後
，
直
到
一
五
六
二
年
一
月
又
重
行
開
會

，
要
到
一
五
－

-l

－公
二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
全
部
工
作
方
始
告
成
。
投
票
權
僅
限
於
主
教
及
各
修
道
會
會
長
，
不
像
康
士
坦
思
會
議
一
樣
＇
以
國
家
為
單

位
而
定
投
票
權
（
參
第
四
八
三
頁
）
。
故
此
多
數
表
決
權
盡
操
於
康
伏
同
人
之
手

。
隊
伏
同
人
代
表
教
宗
的
意

見
，
要
先
定
教
理
，
然
後
改
革
教
會
。
在
另
一
方
面
，
西
斑
牙
主
教
同
樣
有
正
統
的
思
想
，
卻
很
有
勇
氣
的
站
在

皇
帝
的
方
面
，
要
先
改
革
教
會
，
後
談
教
理
。
最
後
還
是
決
定
，
改
革
與
教
理
交
相
更
迭
著
討
論·

但
每
一
決
議

當
得
教
宗
批
准
，
如
此
便
加
強
了
教
宗
在
教
會
中
之
最
高
權
威
。
在
開
會
期
中
，
最
有
影
晌
力
的1

1
1

1口論
要
算
教
宗

的
神
學
專
家
耶
穌
會
人
萊
捏
惑
（La

-n
e

z
）
與
撒
勒
麥
仁

（Sa
lm

e
r

。p

）
所
發
表
的
，
他
們
的
影
晌
大
大
的
穩

定
了
反
抗
議
派
的
精
神
。

    

天
特
會
議
關
乎
教
理
的
決
議
【
註l]q

】
明
晰
肯
定
地
拒
絕
抗
議
派
所
信
之
道
，
但
關
乎
中
世
紀
所
有
爭
辯
問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六
六
一



            

基

督

教

侖

史

六
六
一
一

題
，每
多
模
稜
，
將
熙
經
與
還
傳
同
樣r

相
作
真
理
之
源
）跟
；
惟
救
會
有
權
講
解
洗
華
，將
稱
義
界
說
說
得
極
其
巧

妙
，
特
為
善
功
留
下
餘
地
；
聖
禮
仍
依
中
附
紀
遺
傳
定
為
匕
種
，
隊
川
中
阻
紀
的
界
說
加
以
說
明
。
會
議
的
結
果

顯
然
的
就
是
教
會
完
全
取
閉
關
主
義
，
對
於
任
何
中
世
紀
教
理
之
攻
擊
小
作
安
協
的
上
張
，
對
於
任
何
教
理
不
加

修
改
。

    
這
次
會
議
所
決
定
的
改
革
辦
法
，
雖
遠
距
許
多
羅
馬
教
會
人
士
所
想
望

可
是
也
有
相
當
的
重
要
性
。
在
大

城
市
教
會
中
，
規
定
有
當
眾
講
解
聖
經
的
規
例
。
主
教
須
得
講
道
，
每
一
分
區
的
受
職
人
員
當
將
得
救
必
需
之
道

教
導
信
眾
。
教
士
應
當
駐
在
任
職
之
地
，
一
人
不
得
兼
任
數
職
。
應
當
開
辦
神
學
院
，
訓
練
人
才
，
教
士
道
德
行

為
當
加
以
督
察
。
為
防
止
祕
密
結
婚
，
定
有
規
條
。
又
探
取
了
一
個
不
大
高
明
的
辦
法
？
即
由
教
〔小
規
定
禁
書
目

錄
，
取
法
保
羅
四
世
於
一
五
五
九
年
所
行
的
。
由
這
一
步
咪
听
引
起
的
後
果
，
就
是
庇
烏
五
世
（
一
五
」變
△
�

一
五
七
二
）
於
一
五
七
一
年
所
造
成
的
羅
馬
禁
書
審
定
院
（CO

卹
大re

犬？斗o

。
無
斤
。
工卹斗eX

）·

凡
教
會
所
有
＋

lj

物
，
均
須
經
過
審
查
，
方
可
發
行
。

    

在
天
特
會
議
上
很
有
聲
勢
的

一
位
西
班
牙
神
學
家
卡
諾
（
贓
么C

h
io

r
 

C
a

口o

一
五
二
五
�

一
五
六
○
）,

為
擁
護
簾
馮
的
立
場
，
寫
了
一部
室
前
傑
作·

名
緲
際
鯨
流
（d

。
州o

江
。
州he

巳O

唸
江
。
）·

全
書
凡
＋
二

冊

，
在
他
死
後
二
年
出
版

。
根
據
他
的
意
思

，
神
學
建
立
在
權
威
之
上

。
聖
經
的
權
威
要
依
教
會
精
審
與
許

諾
之
權
而
定
。
由
此
決
定
何
者
為
聖
經
，
何
者
不
為
聖
經
；
但
因
基
降
教
教
理
不
盡
包
涵
在
聖
經
之
中
，
所
以
歷



代
遺
傳
，
經
教
會
審
查
精
確
之
後
，
也
是
一
種
權
威
的
根
據
。

    

在
十
六
世
紀
之
中
葉
各
教
宗
的
巴
想
興
趣
大
有
不
同
。
雖
他
們
還
是
以
義
大
利
王
公
自
居
，
但
他
們
以
教
會

事
務
最
關
重
一要
。
陳
雕
回
匯
（陋
贓
厭
）
在
位
時·

反
改
教
運
動
之
聲
勢
已
經
達
到
了
教
宗
宮
廷·

許
多
教
廷
弊

政
因
之
一掃
而
空
。
此
時
龐
馮
城
較
之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更
莊
重·

多
關
心
教
會·

諸
教
宗
大
體
皆
生
活
嚴
肅·

有

宗
教
熱
忱
，
為
公
教
主
義
盡
心
竭
力
。

    

由
於
以
上
所
鈹
種
種
原
因
，
公
教
精
神
約
於
一
五
六
五
年
得
到
一
番
振
奮
。
這
種
新
的
精
神
，
極
端
反
對
抗

議
宗
主
義
，
保
守
中
世
紀
的
神
學
思
想
，
但
為
信
仰
爭
鬥
不
惜
犧
牲
一
切
，
一一氾
種
精
神
傳
播
甚
廣
。
對
於
這
種
復

興
了
的
精
神
熱
力
，
抗
議
宗
不
但
一
籌
莫
展
，
再
無
新
的
開
展·

而
且
連
來
因
省
（
悶hin

e
la

戶d

）
以
及
德
國
南

部
已
經
佔
領
的
土
地
，
不
久
也
大
為
動
搖
。
公
教
卞
義
發
生
了
收
回
失
地
的
希
望
。

    

在
這
種
公
教
振
興
中

，
神
祕
的
虔
敬
生
活
亦
大
有
發
展

，
在
這
一
點
上

，
亦
如
在
許
多
別
的
事
上
，
西

歐
際
仍
居
領
導
地
位·

這
種
宗
教
生
活
的
特
性
為
捨
棄
自
我
的
靜
寂
主
義
�

將
一
己
的
靈
魂
在
默
想
與
無
聲

的
禱
告
中
上
升
到
巨
帝
面
前
�

直
到
與
上
帝
的
愛
結
合

，
直
到
心
靈
開
朗

，
魂
遊
象
外

。
他
們
常
用
禁
慾

的
操
練
達
到
這
種
神
祕
超
升
的
境
地

。
在
這
種
運
動
中

，
傑
出
的
人
物
在
西
班
牙
有
：
亞
維
拉
（
＞
江
冒
）
的

既
隊

（
田er?

？
牙

Je

冷
。
一
五
一
五
�

一
五
八
二
）
與
陵
隘
濰
龐

（on
ti<e

。
。）
的
院
險
廝
（J

日
。

d
e

 
L

a
C

邑
。

一
五
四
二
�

一
五
九
一
）
。
又
有
在
名
義
上
作
日
內
瓦
主
教
的
撒
勒

（F
ra

n
e

o
is

 
d

e
 

S
a

le
s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六
六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六
六
四

一
五
六
七
！

一
〈/＼
二
二
）·

也
能
代
表
同
樣
的
虔
敬
精
神·

後
來
田
吶
阬
附
近
許
多
廢
狀
咸
居
民
之
歸
向

公
教
，
全
賴
此
人
之
努
力
，
又
因
他
的
門
人
盛
塔
爾
（
方a

n

卹eF
r

憚cio
se

F
r

伽日yo
t

牙

C

汙
牌
巴

一
五
七

二
�

一
六
四
一
）
之
努
力
，
此
種
運
動
得
以
在
法
國
發
展

。
這
種
生
活
用
全
心
效
忠
於
教
會

，
一
心
皈
依
聖

禮
。
這
正
成
就
了
一
般
熱
心
的
公
教
徒
之
心
願
，
而
教
會
為
獎
勵
起
見
，
把
他
們
當
中
許
多
身
體
力
行
的
人
封
為

聖
徒

。

    

公
教
的
熱
忱
，
也
全
在
宣
教
事
工
上
表
顯
出
來

。
這
種
工
作
全
賴
各
修
道
會
的
努
力

，
特
別
是
多
米
尼
古

與
法
蘭
西
斯
二
會
，
加
以
耶
穌
會
人
之
通
力
合
作
。
由
於
這
些
修
道
會
之
努
力

，
美
洲
南
部
，
中
部
以
及
北
部

之
大
半
地
方
均
有
基
督
教
傳
入

。
他
們
感
化
了
菲
律
賓
人

（Ph
i

以p

汰
。
。
）
歸
入
基
督
教
。
在
這
些
羅
馬
宣

教
士
中
，
最
有
名
的
一
位
為
原
與
伊
格
那
丟
同
工
的
沙
未
爾

（
一
五
○
六
�

一
五
五
二
）
。
原
由
葡
萄
牙
王

約
翰
三
世

（
古h

n
l

悶
）
所
請
，
伊
格
那
丟
派
遣
他
往
印
度
去
傳
道
，
一
五
四
二
年
他
到
了
果
阿
（O

。a)

創
始
一
番
驚
人
的
事
業
。
他
在
果
阿
創
設
了
一
所
宣
教
士
大
學
，
在
印
度
南
部
遍
傳
主
道
，
一
五
四
九
年
他
到
了

日
本
，
照
一
六
一
二
年
日
本
當
局
嚴
重
壓
迫
教
會
的
情
形
看
來

，
他
在
那
裹
的
工
作
規
模
很
大

。
沙
未
爾
死
於

一
五
五
二
年
，
正
當
他
要
進
入
中
國
的
時
候
。
他
的
工
作
不
算
穩
固

，
只
能
說
是
探
索

，
不
能
說
是
建
造
，
但

他
的
一
生
遺
範

，
感
人
甚
深

，
不
失
為
一大
影
晌
力
。
沙
未
爾
在
中
國
想
要
開
始
的
工
作
，
到
了
一
五
八
一年

為
困
甌
盾

（
咸att

。
悶i

。i

一
五
五
二
�

一
六
一○
）
所
正
式
興
工·

但
他
有
一
種
願
望
，
要
「
向
甚



磨
樣
的
人

，
我
就
作
甚
麼
樣
的
人

」
，
以
致
與
祖
宗
崇
拜
發
生
妥
協

，
這
種
寬
鬆
遷
讓
的
態
度
為
其
他
公
教

修
道
會
人
所
竭
力
反
對

。
在
陣
陵
歸
信
基
督
教
的
人
幾
盡
為
賤
民
或
下
等
階
級
。
廊
獻
層
會
員
圈
防
匡
（
各·

b
e

rto

象

子
名i

一
五
七
六
？
�

一
六
五
六

）
在
馬
度
拉
（
實
。由
。

）
地
方
，
於
一
六
○
六
年
開
創
了

一
種
對
上
等
階
級
的
工
作
，
承
認
階
級
的
區
分
，
又
採
納
許
多
印
度
人
的
偏
見
。
表
面
的
成
功
一
時
頗
有
可
觀
，

但
他
工
作
的
方
法
引
起
許
多
批
評
，
終
於
為
教
宗
所
停
閉
。
在
一
切
耶
穌
會
人
所
辦
的
宣
教
事
工
中
，或
者
要
以

在
巴
拉
圭
（Pa

ra
g

U
a

y

）
所
作
的
最
有
名
。
他
們
在
那
裹
自
一
五
八
六
年
開
始
工
作
，
到
了
一
六
一
○
年
他
們
下

手
將
當
地
土
民
配
集
居
於
村
莊
。
每
一
村
莊
都
是
同
樣
建
築
，
使
居
民
在
內
安
居
樂
業
，
教
以
關
乎
宗
教
與
工
業

之
基
本
要
理
，
但
居
民
均
須
完
全
順
服
依
賴
諸
宣
教
士
，
一
切
農
商
事
務
均
操
於
宣
教
士
之
手
。
這
種
工
作
是
很

可
欽
佩
的
，
但
到
了
一
七
六
七
年
，
因
為
耶
穌
會
被
驅
逐
出
境
，
以
致
全
部
工
作
停
頓
，
所
留
下
的
成
績
極
少
。

    

因
幾
個
修
道
會
相
互
競
爭
，
又
因
工
作
須
有
充
分
的
督
導
，
教
宗
貴
鉤
利
十
五
世
（。
濺
乞
挺xv

一
六
二

一�

一六
二
三
）
有
見
及
此

，
遂
於
一－

-’-j

＼
二
二
年
創
設
了
信
道
廣
傳
會
（Go

。gre
g

a
tio

牙

P

、弓
綢
。。分

F
id

e

必
：
立
監
察
管
理
部
於
羅
馬
，
統
管
全
部
宣
教
事
業
。

L

註
一
】
：
基
德

，

［
註
二
】
：
同
上

。

第
六
期

第
三0

七
�

三
一
八
頁

第
三
四
七
�

三
五0

頁

改
教
運
動

全
／＼
五



【
註
三
］

【
註
四

】
基

督

教

會

史

：
同
上·

第
三
三
五
�

三
四0

頁

六
六
六

：
壢
波
禧
傲
繪
孵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廿
五
卷
）
第
二
六
四
�

二
九
三
頁

            

第
十
二
段

在
法
蘭
西
，
荷
蘭
與
英
格
蘭
之
奮
鬥

    
改
教
運
動
之
所
以
能
推
進
，
皆
因
怯
圃
盾
與
晒
陝
際
互
爭
雄
長·

及
由
於
這
兩
國
政
治
上
與
武
功
上
所
引
起

的
後
果·
而
且
隱
國
之
所
以
能
以
澳
斯
降
和
喲
（
一五
五
五
）
而
劃
分
全
國
為
略
隱
派
與
公
教
派
兩
大
勢
力
範

圍
，亦
皆
因
此
。瀛
巴
他
（
（五
四
七
�

一五
五
九
）
已
繼
嚼
藺
防
陘
隨
為
砝
國
國
王·

險
陣
匡
隧
已
將

統
治
層
甌
呀·

隨
關
及
隊
休
同
境
內
國
甌
呀
屬
地
之
君
權·

授
與
其
子
囈
巳
泄
，，但
怯
酒
兩
國
之
爭
權
依
然
。

就
軍
事
而
言·

陽
防
二
世
之
成
功
較
其
父
為
大
，
一五
五
七
年
八
月
在
陲
廣
漪
（”·

？e

鼻i

。
）·

及
一五
五

八
年
七
月
在
略
壯
陝
淋
（。ra

ve
li,?

）
兩
役·

強
迫
砝
國
於
一五
五
九
年
四
月
二
日
締
結
床
洗
陸
沛
漯
濟
加
約

(
ca

te

舉ca
m

b
r

伽發
）
。
這
次
和
約
可
算
為
歐
岡
歷
史
之
轉
捩
點
。
自
是
以
後
賬
回
不
再
爭
奪
廉
沃
同
。層
甌

呀
在
風
岡
自
此
居
首
席
領
導
地
位·

砝
國
也
只
得
惟
其
馬
首
是
瞻·

至
少
也
不
敢
再
損
害
它
的
利
益

。
自
此
以

後
，
抗
議
宗
所
對
付
的
公
教
派
，
在
政
治
勢
力
上
較
以
前
任
何
時
期
都
要
穩
固
得
多
。
公
教
派
政
治
的
首
領
為
西

甌
呀
王
髒
陸
匡

·

為
人
治
事
有
方
，
勤
儉
堅
忍·
意
志
堅
決
，
他
認
消
滅
抗
議
宗
主
義
為
上
帝
所
委
託
於
他
的

使
命
，
且
盡
力
要
完
成
這
使
命
。
以
後
的
三
十
年
，
在
抗
議
宗
教
會
史
中
，
是
一
段
最
危
險
的
時
期
。



    

危
險
達
到
極
點
的
一
年
要
算
一
五
五
九
年
了
，
因
是
年
七
月
一畏
亨
利
二
世
去
世
之
後
，
由
佛
蘭
西
斯
二
世
繼

位
為
王
，
他
就
是
『
隊
沸
爛
女
王
』
馮
同
啞
之
夫
，
而
馮
鬧
庫
又
自
以
為
是
應
繼
承
陝
同
王
位
之
女
王
。
隊
由
雖

為
忠
心
熱
烈
的
公
教
徒
，
連
他
也
不
願
使
隱
鯈
盾
，
囌
游
滴
與
溪
賂
滴
三
國
統
治
於
一對
夫
婦
君
王
之
下
，
釀
成

師
座
呀
之
最
大
危
險
。
所
以
他
幫
助
了
隨
困
際
汨·

這
事
使
他
以
後
大
為
反
悔

。
（
參
本
期
第
九
段
第
六
四
○

貞

）
。

    

即
岡
陝
的
影
晌
已
逐
漸
遍
及
於
砝
圓
全
境·

階
圓
抗
議
派·

即
自
一
五
五
匕
年
以
後
稱
為
師
賂
儲
（
江u

洛
？

；
。岔
）
派
者·
在
劇
烈
逼
迫
中
，
仍
能
人
數
增
添
。
到
了
〕五
五
五
年
，
他
們
在
巴
黎
有
了
一
個
地
方
教
會
。
四
年

之
後
，
在
隱
回
的
願
胎
儲
派
教
會
共
有
七
十
二
處
之
多
。
在
那
一年·

即
一
五
五
九
年·

他
們
的
力
量
充
足·

足

以
於
吧
廖
召
集
第
一次
大
會
，
採
納
一
種
嗆
任
（>n

to
in

。
么el

。
各c

汙c
#a

。么ieu

）
所
編·

偏
重
於
加
爾
文

巴
想
色
彩
的
信
經
【
註
一
】
和
一種
以
咖
瀟
陝
教
會
原
則
為
藍
本
的
長
老
宗
教
會
憲
章
。
就
一般
估
計
當
時
抗
議

宗
信
徒
有
四
十
萬
人
。
除
了
這
些
大
都
是
些
受
經
濟
壓
迫

，
生
活
不
能
滿
意
的
職
工
階
級
宗
教
的
預
格
諾
派
以

外
，
不
久
這
一
派
因
有
政
治
色
彩
的
預
格
諾
派
的
人
參
加
其
中
，
勢
力
便
大
為
增
強
。

    

自
哼
剛
屜
死
後
「
彿
蘭
酒
暫
曆
登
位·
王
后
的
叔
父
沽
廝

（？
豁
。
）
一家
在
朝
大
張
權
勢
。沽
嘶
家

人
原
出
於
略
隊
，
砝
回
貴
族
大
都
以
外
國
人
目
之
。
情
嘶
氏
昆
季
二
人
均
為
熱
心
公
教
派
，
一為
〕、賂
麻
的
紅
衣

土
教
』
陵
隨
（c,?rl

？
一
五
二
四
�

一
五
七
四
）
以
啼關
防
（
”口eim

。
）
大
主
教
地
位·

居
砝
國
教
士
之
首·

            

第
六
朋

改
孜
運
動

六
六
匕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六
八

（
為
肚
闕
酒
廝
（
一
反
一
九
�

一
五
六
三
）
即
隙
關
公
爵·

是
當
伐
厭
回
最
負
嗾
名
的
戰
士
。
師
居
廝
一
家
為

敵
的
為
佈
庸
鄘
（中ou

rd
o

n

）
一
家·

其
中
為
首
的
為
日
匾

（ve

。么。me

）
的
陵
個
（
合to

in

。
）
，乃
一
位
有

名
無
實
的
師
阬
肚
王·

為
人
庸
弱
無
能·

心
無
定
見
？
其
次
就
是
他
的
兄
弟
公
台
（co

n

斗伽
）
親
王
路
易·

比

他
哥
哥
有
才
幹
。
與
任陽
氏
兄
弟
為
敵
的
又
有
膽
筐

（c

口卹tillo

員
）
一
家·

為
首
的
是
科
利
尼
（Ga

弓ard

分

。
巳i
俗
乙

·

人
稱
他
為
附
同
胞
海
軍
大
將
，
此
人
品
格
堅
定
，
醉
心
於
陋
關
陝
主
義
。
這
些
權
貴
都
是
反
對
以

政
機
集
中
於
國
王
一
身
的
。
代
表
從
前
封
建
制
度
中
的
貴
族
階
級
要
分
散
王
權
。
他
們
的
利
益
，
與
那
些
地
位
較

低·

中
等
階
級
的
咖
哺
陝
派
所
想
望
的·

不
謀
而
合·

要
想
改
革
當
時
隱
廟
的
情
形
。
第
一
次
革
命
發
動
於
一
五

六
○
年
三
月·

當
時
有
所
謂
『
皮
陂
匯
濟
之
變
』
（
奮d

。i"

）
失
敗
了·

他
們
原
想
擒
獲
青
年
國
王·

將
政
權

交
與
肺
倆
躑
氏
（口0?

g
視
）
一家
。假
如
不
是
因
為
陣
憚
際
門
屜
死
於
一
五
六0

年
＋
二
月
五
日·

或
許
連

公
台
親
王
也
性
命
不
保
。

    

在
這
種
紛
擾
狀
態
下
，由
前
王
兄
弟
陲
鷗
啦

（
一
五
六
○
�

一五
七
四
）繼
位
之
後·

又
興
起
了
一

個
新
的
政
黨
。沽
廝
一家
在
朝
廷
中
的
權
勢
大
減·

可
是
仍
居
瞻
國
公
教
派
首
位
，與
晒
陝
呀
王
隊
叻
匕
他
常
有

音
訊
往
還
。
此
時
國
王
未
滿
十
一
歲

，
在
朝
政
上
為
他
當
家
的
是
他
的
母
親
麥
第
奇
（C

籌he
rin

e

樂
膩ed-c-

一
五
一
九
！

一
五
八
九

）
，
她
是
一
位
有
才
幹
有
勇
氣
的
女
人

，
想
用
離
間
之
計

，
消
滅
法
國
兩
大
貴
族

的
權
勢
而
保
持
王
權

。
又
有
一位
見
識
寬
廣

，
善
於
安
撫
的
謀
臣
輔
佐
她

，
此
人
即
羅
皮
他
勒

（
膩i

。he
l



牙
化
川
。惡
色

一
五
○
五
�

一
五
七
三
）
，
自
一
五
六
○
年
以
後
作
法
國
宰
相

。
迦
他
林
想
用
安
撫
的

辦
法
，
於
是
將
公
台
釋
放
出
獄

，
於
一
五
六
一
年
九
月
准
公
教
派
與
抗
議
派
神
學
家

·

舉
行
公
開
討
論
會
於
坡

阿
西
（
勿oiS

S
y)

�

伯
撒
曾
出
席
參
加
�

一
五
六
二
年
一
月
繼
下
一
道
上
諭
，
准
許
預
格
諾
派
在
無
城
垣
的

地
方
聚
集
舉
行
祟
拜
。

    
公
教
派
不
願
屈
服
，
決
意
訴
諸
武
力
。
一
五
六
二
年
三
月
一
日
吉
斯
家
的
衛
隊·

攻
擊
在
瓦
西
（V

a
S

S
y)

地
方
聚
集
舉
行
崇
拜
的
預
格
諾
派
。
以
後
於
一
五
六
二
至
一
五
六
三
，
一
五
六
七
至
一
五
六
八
，
及
一
五
六
八
至

一
五
七0

年
，
澦
臨
儲
派
與
公
教
派
三
次
展
開
惡
戰
。
唁
嘶
公
爵
階
閱
隴
廝
為
一
抗
議
派
人
士
所
謀
殺
。驗
阬
肚

王
安
團
與
公
台
均
因
受
傷
而
死
。
預
格
諾
派
勢
力
遂
為
科
利
尼
所
統
轄
。
大
致
說
來
，
預
格
諾
派
尚
能
保
全
其
原

有
勢
力
，
加
以
西
班
牙
的
嫉
視
又
幫
助
了
他
們

，
所
以
能
於

一
五
七
○
年
八
月

，
成
立
和
約
於
聖
澤
曼
恩
內
頁

（卯
；

rB
a

i

卹Ie

舟L

槃e

）
。
照
和
約
所
定

，
貴
族
享
有
崇
拜
的
自
由·

在
法
國
每
一
政
府
行
政
區
中
，
准
預

格
諾
派
平
民
有
兩
處
舉
行
崇
拜
的
地
方
，
又
將
四
個
城
市
劃
入
預
格
諾
派
統
治
中
，
以
為
保
證
。

    

但
情
形
因
荷
蘭
所
發
生
的
事
而
益
增
複
雜
。
荷
蘭
國
內
之
紛
擾
不
寧
，
其
起
源
是
政
治
的
與
經
濟
的
，
甚
於

宗
教
的
，
不
過
在
掙
扎
的
進
程
中
宗
教
漸
居
重
要
地
位
。
自
一
五
五
五
年
後
，
荷
蘭
的
統
治
權
自
查
理
五
世
歸
入

其
子
晒
甌
呀
王
瞇
叻
匕
池
手
中·

此
地
共
有
十
七
行
省
，各
自
固
守
一己
的
疆
界
，各
行
己
政·

都
是
很
商
業
化·

工
業
化
的
，
對
任
何
妨
礙
積
習
，
或
擾
亂
商
務
的
外
來
干
預
均
予
以
拒
絕
。
信
義
宗
主
義
老
早
就
進
入
了
境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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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七
○

但
在
下
層
社
會
中·

它
的
勢
力
後
來
大
部
分
為
重
洗
派
取
而
代
之·

到
了
一
五
六
一年
有
布
鏡
（
？
亂e

 
B

ra
y
)

草
定
比
利
時
信
條
（B

么
呀c

 
C

o

氏e
ssio

n)

，
【
註
二
】
加
爾
文
派
主
義
遂
盛
行
於
中
等
階
級
。
貴
族
還
未
受
到

影
晌
；
在
一
五
六
二
年
時
候
，
全
國
抗
議
宗
信
徒
總
數
僅
為
十
萬
人
。

    

查
理
五
世
雖
說
盡
力
阻
止
抗
議
宗
主
義
之
發
展
，
可
是
他
大
體
上
尊
重
荷
蘭
人
的
權
利
，
腓
力
二
世
就
大
不

同
。
他
要
使
荷
蘭
的
政
治
宗
教
與
西
斑
牙
趨
於
劃
一
。
一
五
五
九
年
，
他
立
他
的
姊
妹
，
帕
爾
馬
（Pa

rln
a

）
的

馮
隨
際
時
（冢
、ga

。C

瀝
阿
瀟
攝
政·

以
樞
密
大
臣
三
人
為
輔·

其
中
居
領
導
地
位f

’問
全
心
擁
護
他
的
是
胸
肚

斯
（斗
濺
邵
）
主
教
�

紅
衣
主
教
格
蘭
維
拉
（O

岔
卹ve

lla

一
五
一
七
�

一
五
八
六
）
。
這
個
樞
密
院
，實

際
上
將
以
前
貴
族
掌
管
國
事
之
權
全
部
奪
去
了
。
翌
年
，
腓
力
獲
得
教
宗
的
許
可
，
將
荷
蘭
教
區
重
新
劃
分
，
使

境
內
的
主
教
區
從
此
脫
去
外
國
教
會
的
督
察
，
得
享
自
由
，
但
同
時
又
引
起
了
權
利
之
爭
，
因
為
這
些
新
主
教
既

為
腓
力
所
派
，
又
在
國
會
佔
有
一席
地
位
，
於
是
西
班
牙
的
勢
力
大
增
。
加
以
腓
力
又
竭
力
要
想
消
滅
異
端
�

這
是
中
等
階
級
所
不
喜
歡
的
事
，
因
為
阻
礙
商
務
，
驅
逐
工
人
離
開
本
國
�

所
以
貴
族
與
商
人
日
益
不
滿
。

    

反
對
陰
叻
這
些
政
策
最
力
的·
為
首
的
乃
三
家
貴
族·

一為
障
雕
（za

？
谷
）的
滅
隱·

即
隱
降
靂
（ora

。ge)

親
王
（
一
五
呂
二
�

一
五
八
四
）
，
生
而
為
信
義
宗
人
，
但
此
時
至
少
在
名
義
上
為
公
教
派
，
後
為
造
成
荷
蘭

獨
立
的
領
袖
；
一
為
挨
格
蒙
特
（Eg

m
o

n
t

）
與
和
仁
（Ho

r

中
）
兩
位
公
教
派
伯
爵
。
一
五
六
四
年
他
們
強
迫
撒
消

格
蘭
維
拉
的
職
位
。
腓
力
才
知
道
阻
止
他
的
計
＄

ll

的
人
是
這
幾
個
人
。
於
是
下
諭
強
制
施
行
天
特
議
會
的
決
議
，



且
對
於
異
端
又
決
定
更
加
嚴
厲
的
刑
罰
。
但
對
此
諭
的
抗
議
書
流
行
各
地
，
一
五
－

.-/

＼六
年
四
月
五
日
正
式
向
攝
政

提
出
�

簽
署
這
次
抗
議
書
的
人
，
綽
號
哄
做
『
乞
丐
』
，
後
來
為
荷
蘭
爭
取
自
由
的
一
派
即
以
此
為
名
。
一
般

輿
情
殊
為
鼓
噪
緊
張
。
改
教
宣
傳
隨
在
可
以
聽
到
。
一
五
五
六
年
八
月
間
有
毀
像
暴
動·

雖
為
俄
冉
遮
的
威
廉
一

般
領
袖
所
不
贊
成
，
卻
破
壞
了
數
百
所
教
堂
。

    
在
腓
力
看
來

，
這
樣
的
事
情

，
對
於
政
事

，
對
於
宗
教

，
都
是
叛
逆

。
他
於
是
派
遣
了
一
位
西
班
牙

將
材
亞
爾
伐

（
＞
付a

）
公
爵

（
一
五
○
八
�

一
五
八
二
）
，
帶
領
西
班
牙
勁
旅
往
布
魯
塞
爾
去
，
實
際
上

打
算
去
作
總
督
。
一
五
六
七
年
八
月
他
到
了
陣
嚕
匯
庸

·

一到
就
將
數
百
黨
人
實
行
處
決·

其
中
有
隊
略
除
時

與
廉
化
二
位
伯
爵
。厭
隱
陋
的
喊
濂
逃
往
廳
國
去·

組
織
抵
抗
的
勢
力·

但
為
啞
庸
既
的
謀
略
所
敗
。
然
而
一
五

六
九
年·

庫
庸
既
對
於
銷
貨
又
訂
立
重
稅·

由
凶
甌
除
徵
收

，
因
此
疏
遠
了
崗
滷
商
人
。
此
時
峨
孵
隘
料
合
黨

人
，
流
為
海
寇·

專
門
打
劫
西
班
牙
商
旅
，
在
英
國
諸
海
港
中
出
沒
無
常

，
因
當
時
自
一
五
七
○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教
宗
磨
曬
他
發
出
一道
廢
黜
咿
同
眇
油
王
位
教
諭
之
後·

嘆
同
政
府
對
於
公
教
各
派
勢
力
，
特
別
是
為

首
的
隊
防
一
派
，
較
前
更
為
仇
視
。

    

一
五
七
二
年
四
月
，
這
些
海
盜
奪
得
布
利
爾
（
甲i

口
）
城

。
於
是
北
部
諸
省
聞
風
晌
應

，
俄
冉
遮
的
威
簾

自
居
領
導
的
地
位
。同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防
問
主
要
諸
城·

如
陋
籣
（ze

a

］亂
）·

彿
泣
嘶
問
（甲ie

sl

。
斗
）
以

及
嗚
時
隱
嚇
時
（d

蘋
汗
）
均
推
戴
他
為
領
袖
。
同
時
自
一五
七
○
年
和
約
以
來·

隨
囀
儲
派
與
砝
回
反
對
晒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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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七
二

呀
勢
力
的
一派
曾
協
力
工
作·

要
恢
復
從
前
的
政
策
，
使
砝
同
與
哂
甌
除
處
於
對
立
地
位
。
於
是
他
們
計
劃·

以

割
一講
一
些
領
土
給
贍
盾
盾
為
條
件·

立
即
援
助
漪
滴
的
革
命
黨
人
，
主
張
這
種
計
劃
最
力
的
為
阿
剛
泥·

此
人
在

喳
陣
汍
隨
之
前
大
獲
重
用
。
為
調
和
階
同
各
黨
的
勢
力
起
見·

又
計
劃
使
師
陳
肚
的
哼
困
（田e

卹婪
。f

之
？
壽

與
陲
陣
陳
泄
的
姊
妹
阬
廉
噸
（va

l

。辟
）
約
馮
胤
同
時
（實
鸛
大de

rit

。
）
結
婚

。
活鬧

乃
馳
休
家
已
故
隊
團
之

子
，
乃
抗
議
派
信
徒
。
他
們
結
婚
是
在
一
五
七
二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
是
日
在
那
公
教
色
彩
極
其
濃
厚
的
巴
黎
城
，

集
合
了
許
多
預
格
諾
派
與
公
教
的
貴
族
，
出
席
觀
禮
。

    

廖
險
防
對
於
風
同
陀
所
加
於
她
兒
子
喳
隨
隊
匯
身
上
的
影
晌
力
，
感
覺
不
安
。
這
也
許
是
出
於
嫉
妒
，
但

也
許
是
因
為
怕
開
啟
戰
爭·

致
令
砝
回
不
利
。
無
論
如
何
，
她
首
先
要
作
的

·

乃
是
以
謀
殺
的
手
段

·

消
除

陽
困
泥
的
勢
力
。
她
的
這
種
陰
謀
，
深
得
唁
廝
公
爵
序
剛
（
一
五
五0

�

一
五
八
八
）
的
贊
許
。
序
同
即
被

人
謀
殺
的
怯
關
西
嘶
的
兒
子·
他
誤
以
斛
同
陀
為
謀
殺
他
父
親
的
人
。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那
一天·

想
要
刺
殺
斛
同

尼
的
陰
謀
失
敗
了
，於
是
廖
隴
倚
大
起
恐
慌·

澦
為
儒
派
雖
被
驅
逐
，
但
其
領
袖
的
權
位
仍
然
存
在
。
於
是
她

與
她
同
黨
的
人
忽
然
策
動
一
次
大
屠
殺
，
吉
斯
一
家
及
巴
黎
城
中
許
多
狂
熱
派
均
與
共
謀
。
趁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聖

口
降
儸
價
日
（
卯·

中art

口olo
m?

）·
這
次
流
血
慘
劇
於
焉
褐
幕
。
田
刷
泥
被
殺·

與
他
同
被
屠
戮
的
人
很

多
，
傳
聞
不
一
，
據
說
單
在
回隘
約
有
八
千
人
，
在
隱
回
全
國
各
地
人
數
必
數
倍
於
此
。
晌
阬
肚
的
哼
同
因
放
棄

抗
議
宗
主
義
，
得
以
不
死
。



    

這
種
屠
殺
的
消
息
傳
到
區
曆
〕與
儸
臨

·

聽
見
的
人
交
相
慶
賀·

假
如
這
種
窮
兇
極
惡
的
行
為
能
遮
掩
過

去
，
這
種
慶
賀
也
是
很
有
理
由
的
。
公
教
徒
從
此
轉
危
為
安
，
法
國
政
策
從
此
同
復
舊
觀
？
一
切
援
助
荷
蘭
的
計

劃
終
止
了
。
同
滴
為
爭
取
自
由
計
，
此
後
極
表
艱
苦
奮
鬥
之
能
事
。
然
而
公
教
派
在
法
國
並
未
如
願
以
償
。
一
五

七
三
，
一
五
匕
四
至
一
五
七
六
，
一
五
七
七
，
一
五
八
○
年
的
各
年
中
，
所
謂
第
四
第
五
，
第
六
與
第
匕
次
預
格

諾
人
之
戰
，
不
知
毀
滅
了
幾
許
性
命
財
產·

造
成
慘
象·

然
而
願
略
儲
派
終
未
因
此
消
滅
。
喳
隨
阮
他
死
於
一
五

匕U
t1

年
。
由
其
邪
惡
成
性
的
兄
弟
亨
利
三
世
（
一
五
七
四
�

一
五
八
九
）
繼
位
王
。

    

公
教
派
中
發
生
了
分
裂
。
在
法
國
久
有
一
派
人
被
一稱
為
「
政
治
黨
」

（
勿Olitiq

u
e

s

）
雖
信
奉
公
教
，
感
覺

內
戰
徒
傷
國
家
元
氣
，
使
外
來
勢
力
，
特
別
是
西
斑
牙
，
有
機
可
乘
。
因
此
這
一
派
人
主
張
與
預
格
諾
派
成
立
和

解
。
在
另
一
方
面
，
又
有

一
派
人
以
為
宗
教
高
出
一
切
，
貝
求
公
教
勝
利
，
即
煮
法
國
於
西
班
牙
附
庸
的
地
位
亦

所
不
惜·

這
一
派
在
砝
回
各
地
組
職
團
體·

擁
護
廉
臨
教
會

。
一
五
七
〈

A

年
這
一派
人
在
情
嘶
的
哼
剛
領
導
之

下
，
成
立
了
一
個
『
同
銀
匕
，
取
得
西
班
牙
及
教
宗
的
援
助
。
由
於
此
一
同
豐
之
成
立
，
致
使
「
政
治
黨
」
漸
漸

與
顧
險
儲
派
結
合
。自
一
五
七
六
無
以
梭
師
阬
肚
的
隙
同
又
歸
服
了
他
舊
日
所
崇
奉
的
抗
議
宗
信
仰·

此
後
復
為

預
格
諾
派
奉
為
領
袖
。

    

隊
險
颺
的
喊
陳
原
想
附
閱
可
以
早
日
脫
鴕
凶
腔
鬨
的
壓
迫·

不
料
隱
俘
儸
價
日
之
大
屠
殺
使
他
這
種
希
望

表
付
流
水
。
在
以
後
二
年
中
，
俄
再
遼
的
威
簾
所
領
導
的
奮
鬥
己
蘊
生
死
關
頭

祖
爾
伐
足
智
多
謀
，勢
難
與
抗
。

            

第
六
明

改
教
運
勁

六
七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七
四

隙
廝
（
冢
。。。
）
，陸
隊

（咸ec

才11

。
）
，嘔
時
虜
（
計
召h

合
）·

廊
瀟
墩
（之
。
巳
合
），與
貽
喃
驢
戶汰aa

rle
m)

均
為
西
班
牙
軍
所
攻
陷
；
但
於
一
五
七
三
年
十
月
間

，
他
們
攻
擊
亞
爾
克
瑪
（Alkm

a
a

r

）
並
未
成
功
。
亞
爾

伐
因
此
自
請
辭
職

，
於
同
年
十
一
月
自
鏡
克
生
（
雪
辟
發

甲
。么ese

n
s

一
五
二
五
？
�

一
五
七
六
）
接

任
，
在
他
任
職
的
期
閒

，
一
切
政
策
仍
舊

。
到
了
一
五
七
四
年
十
月
來
丁
（L

。
分
。
）
的
聯
衛
依
然
完
整
，

以
當
時
西
班
牙
的
兵
力
，
想
要
征
服
荷
蘭
北
部
顯
然
沒
有
可
能
。
銳
克
生
死
於

一
五
七
六
年
，
西
斑
牙
軍
將
安
特

陳
公

＞ntw
e

rP

）
劫
掠
一
空

·

由
此
激
成
了
南
部
各
行
省
之
抵
抗
。
國
甌
隨
新
任
總
督
噢
隨
同
的
喲
瀚
（

一
五
四
五
�

一
五
七
八
）
亦
無
多
大
成
就

。
自
一
五
七
六
年
以
後

，
荷
蘭
革
命
黨
人
獲
得
了
伊
利
沙
白
的
援

助
。
一
五
七
七
年
九
月
俄
冉
遮
的
威
廉
勝
利
進
入
了
布
魯
塞
爾
。
一
五
七
八
年
卜
月
，
奧
地
利
的
約
翰
憂
鬱
失
意

而
死
，
但
接
其
任
者
，
為
其
姪
帕
爾
馬
公
爵
法
爾
內
色
（A

le
X

谷d
e

r
 

F
a

霍

se

一
五
四
五
�

一
五
九
二
）,

此
人
對
於
軍
事
政
治
都
有
大
才

。
自
接
任
以
後

，
情
形
便
變
為
有
利
於
西
斑
牙
。
帕
爾
馬
挑
動
南
部
公
教
派
與

北
部
加
爾
文
派
互
相
爭
競

，
以
期
坐
收
漁
人
之
利

。
公
教
派
於
一
五
七
九
年
一
月
結
成
阿
拉
斯
同
盟
以
保
障
公

教
派
；
加
爾
文
派
亦
如
法
泡
製

，
結
成
烏
特
熱
赫
同
盟

，
成
千
的
抗
議
宗
教
徒
由
南
移
北

，
而
公
教
徒
由

北
往
南
。
最
後·

南
部
十
行
省
為
噸
兩
馮
攫
為
滿
隨
呀
所
有

·

由
於
他
的
這
種
功
績
造
成
了
現
在
的
匯
同
嚼

(
B

么
低d

日
）國
。
北
部
七
省
於
一
五
八
一年
向
西
斑
牙
宣
告
獨
立
，
雖
前
途
仍
是
危
險
重
重
，
但
他
們
的
獨
立
地

位
已
是
相
當
的
穩
固
；
雖
一
五
八
五
年
七
月
十
日·

由
舶
圃
馮
主
使
暴
徒
刺
斃
廉
隱
陋
的
喊
隴·

亦
不
足
以
將
它



推
翻
。

    

在
此
奮
鬥
期
間·

加
爾
文
派
的
教
會
在
荷
蘭
逐
漸
形
成
。
第
一
次
令
國
總
議
會
是
一
五
七
一
年
在
荷
蘭
境
外

的
挨
姆
頓
（Ellld

e
n

）
舉
行
的
。
兩
年
之
後·

俄
冉
遮
的
威
簾
接
受
了
加
爾
文
主
義
。
一
五
七
荒
年
來
丁
大
學
成

立
，
不
久
便
為
神
學
與
各
門
科
學
有
名
學
府
。
改
革
派
教
會
之
在
荷
蘭
，
也h

ll

同
預
格
諾
派
教
會
在
法
國
一
樣
，

都
是
依
長
老
宗
的
糾
織
，
對
於
國
家
管
治
應
有
幾
分
獨
立
性
，
為
這
一
問
題
爭
執
很
久
，
且
在
各
行
有
的
情
形
並

不
一
致
。
為
國
家
獨
立
自
由
而
艱
苦
奮
鬥
－
有
意
取
得
友
好
鄰
國
的
援
助
，
以
及
通
商
貿
易
的
精
神
，
以
上
這
幾

種
原
因
，
使
荷
蘭
的
抗
議
派
教
會
在
當
時
一·

切
基
督
教
國
家
中
，
是
最
有
寬
容
氣
概
的
。
公
教
徒
固
然
不
許
公
開

舉
行
崇
拜
，
不
許
從
政
作
官
，
但
有
自
由
居
住
與
謀
生
的
權
利
。
對
於
重
洗
派
，
俄
冉
遮
威
廉
於

一
五
七
七
年
准

許
他
們
有
舉
行
祟
拜
的
權
利
，
這
是
他
們
第
一
次
獲
得
的
自
由
保
障
。
這
種
容
議
的
政
策
雖
有
幾
分
是
片
面
的
，

但
不
久
便
使
荷
蘭
成
為
受
宗
教
壓
迫
的
人
之
道
逃
藪
，
大
大
增
強
了
國
家
的
力
量
。

    

俄
冉
遮
威
廉
一
死
，
荷
蘭
革
命
黨
人
失
去
了
智
勇
兼
全
的
領
袖

，
對
他
們
大
大
不
利

。
他
們
感
覺
難
於
孤

立
－
於
是
先
請
法
王
亨
利
三
世

（
口e

p
ry

 
工HH

）
來
統
治
他
們
，
繼
請
英
王
伊
利
沙
白
，
兩
國
國
王
均
未
應
允
；

但
伊
利
沙
白
終
於
於
一
五
八
五
年
差
派
了
一
位
幸
臣
勒
司
特
（Le

iC
e

斗er

）
伯
爵

，
帶
領
少
數
人
馬
往
荷
蘭
去

了
。
後
來
此
人
作
了
荷
蘭
總
督

，
但
他
在
那
－果
亳
無
政
績
可
言

，
於
一
五
匕
八
年
仍
然
回
到
了
英
國
二
這
樣
看

來
，
好
像
帕
爾
馬
的
將
才
足
以
將
荷
蘭
的
叛
黨
平
服
了
下
來
，
幸
而
腓
力
之
野
心
還
不
止
此
，
一這
位
西
斑
牙
王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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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六

已
究
、－忌
欲
將
英
國
征
服
。

    

前
面
已
經
說
過
，
當
腓
力
登
位
之
初
，
因
為
政
冶
關
係
他
曾
幫
忙
過
伊
利
沙
白

（
參
第
六
四0

頁
）

誰
知
這
些
政
治
目
的
均
不
能
達
到
，
因
為
伊
利
沙
白
不
久
便
成
了
他
所
要
推
翻
的
抗
議
派
主
義
的
首
腦
，
也
就
成

了
腓
力
的
仇
敵

。
當
伊
利
沙
白
登
位
之
初
最
早
一
段
時
期
中

，
英
國
公
教
徒
並
無
與
她
為
難
之
處
。
但
『
蘇

格
蘭
女
王
馬
利
亞
』
，
究
有
承
繼
英
國
王
位
之
權
，
多
次
作
了
公
教
派
圖
謀
叛
變
的
中
心
。
一
五
六
九
年
在
英
國

北
部
發
動
了
一
次
公
教
派
的
叛
變
，
大
多
出
自
西
斑
牙
人
之
慫
恿
。
但
後
來
終
歸
平
服
，
隨
即
有

一
五
七
○
年
教

宗
所
頒
教
諭
，
宣
布
革
除
咿
同
沙
伯
的
教
籍
，
廢
黜
她
的
王
位
。
一
五
七
一
年·

又
有
剛
侈
勵
啡
（
閃id

。日
）
所

領
導
的
一次
大
規
模
的
陰
謀
，
想
要
暗
殺
陰
隧
伯
而
未
果
。
正
當
驟
他
侈
隴
限
日
大
屠
殺
開
啟
之
前
，瞻
同
政

局
為
之
一變
（
參
第
六
七
二
頁
）
。
而
廳
洲
又
相
繼
叛
變·

於
是
陰
囉
油
得
以
安
然
無
事
，
且
國
會
又
通
過
法

案·

定
凡
攻
擊
伊
利
沙
白
地
位
，
正
道
思
想
以
及
承
繼
王
位
之
正
當
權
利
者·

告
為
背
叛
國
家
。
陝
回
政
局
一
時

得
以
荀
安
。

    

咿
同
眇
汨
在
位
之
初
年
，
隊
回
公
教
派
與
囉
臨
及
陣
陸
同
道
少
有
往
來

·

得
他
們
靈
性
的
輔ll]J

或
領
導
極

少
。
為
挽
救
信一種
情
形·

有
一位
逃
往
喊
國
大
陸
的
陝
回
人
名
胸
綸

（
細illia

。
＞11

合

一
五
。一）斗！

一
五
九
四
）
，
於
一
五
六
八
年
在
杜
挨
（do

參i
）
地
方
創
設
一
所
神
學
院·

專
為
就
造
傳
教
士
前
往
陸
回
傳

道
。
此
人
後
來
於
一
五
八
七
年
成
為
紅
衣
卞
教
。
不
久
便
有
許
多
學
生
由
此
畢
業
出
卜悵

喻
肚
英
國
。
雖
他
們



的
工
作
令
閏
靈
件
的
範
圍

·

還
是
引
起
了庫
廟
當
局
大
大
的
仇
恨

。
到
了
一
五
八
○
年
廊
囌
層
人
在
口
淞
廝

（
多
審
誅

勿arS
O

n。
一
五
四
六
！

一
六
一
○

）
與
床
附
陸
閑
（
閔參
中。。d

 
ca

m

惡
。。

一
五
四O

!

一
界
八
一
）
一．人
領
導
之
下
在
湊
廟
開
始
宣
教
工
作
，
於
是
情
形
就
疋
為
嚴
重
了
。
除
鼴
陸
閑
的
工
作
雖
無
政

洽
用
意
，
竟
被
逮
捕
，
楛
遭
處
決·

怏
廉
靨
見
機
逃
往
贓
曬
，
在
那
裹
得
晌
蝙
贊
助
他
的
計
劃

，
於
是
發
動

一串
陰
謀
，
要
使
西
斑
牙
的
勢
力
侵
入
陝
回
，
使
陰
回
公
教
派
起
而
革
命

·

要
謀
害
咿
同
眇
油
的
性
命
或
廢
棄

她
的
王
位
。
他
的
－）迫種
工
作
是
陸
倆
公
教
派
非
常
的
不
幸
。
雖
大
多
數
的
神
甫
在
陝
廟
工
作
並
無
叛
亂
的
圖
謀·

可
是
英
國
當
局
將
他
們
目
為
國
家
公
敵

，
照
特
務
所
能
發
現
的

，
將
他
們
執
行
處
決
。
雖
他
們
的
工
作
保
存
了

一
個
英
國
的
羅
馬
教
會

，
可
是
听
付
的
代
價
實
足
驚
人
。
隨
剛
眇
油
於
一
五
八
五
年
調
動
軍
旅
前
往
隨
瀾
（
參

第
六
七
五
頁
）
同
時

·
她
又
命
廳
瀕
院
（,a

n

江
。
。r

鼾
。
）
爵
士
於
同
年
帶
領
戰
艦
，
作
海
盜
式
的
進
攻·

前
往
加
勒
比
海
（ca

rid
d

。
。
）
及
區
陝
脣
騰
（，
馴
。f

冢eX
i

。
）
一
帶

·

向
晒
隨
防
殖
民
地
從
事
燒
殺
劫

掠

。

    

一
五
八
－

t

－△年
又
發
生
一次
危
害
甌
蹤
油
性
命
的
陰
謀·

即
所
謂
陪
陰
膳
（口ad

in
g

t

。。
）
陰
謀·

這
次
陰

謀
－
複
陸
廟
特
務
考
究
之
結
果
，
連
『厭
隱
淌
女
王
』
嗎
同
庫
也
參
與
其
中
。
雖
說
隨
網
眇
油
對
此
許
久
猶
豫
不

能
決
定
，
馬
利
亞
終
於
在
一
五
八
七
年
二
月
八
日
被
處
決
了
。曠
叻
於
是
決
計
討
伐
喚
國

。
因
為
將
漢
國
征
服

了·

可
以
將
公
教
及
一
己
的
權
威
在
陝
國
建
立·

且
使
洧
圃
之
叛
變
有
平
服
之
望
。
如
要
成
功
，
他
必
須
集
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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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艦
隊
控
＄

l

］
比
隅
，
又
要
將
陋
庸
馮
久
經
訓
練
的
一
支
軍
隊
由
防
聞
抽
調
出
來
。
經
過
無
數
的
料
紛
之
後·

那
所

謂
『
無
敵
艦
隊
』
（
鞏
莽
＞
。
私
。
）
終
於
在
一
五
八
八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由
陋
甌
區
海
岸
出
發
了
。
這
種
企
圖
引

起
了
全
國
民
眾
熱
烈
的
擁
護·

國
中
有
聲
望
的
人
士
自
願
參
與
其
中
的
極
多
。
在
當
時
風
國
一
般
人
的
心
目
中·

這
個
艦
喙
真
可
謂
天
下
無
敵
。
究
其
內
容
，
設
備
不
全
，
而
又
兵
員
不
夠
支
配
。
而
且
戰
局
既
開
之
後
，
雙
方
的

戰
略
大
相
懸
殊·

西
斑
牙
還
在
用
舊
日
的
老
戰
法
，
專
以
拘
捕
敵
船
跳
船
撕
殺
為
重·

喚
國
听
用
乃
新
戰
法
。

西
班
牙
戰
艦
上
所
置
皆
輕
炮
，
且
為
數
不
多·

戰
船
雖
大
，
但
行
動
迂
緩
床
噸
戰
船
輕
便
敏
捷
，
安
置
有
重

炮·

使
對
方
無
法
拘
捕
，
且
予
敵
方
極
大
打
擊
。
大
戰
於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開
始
於
陪
口
膠
附

（口
唱
？
子
）
港

外
。
經
一
星
期
的
海
峽
追
逐
戰
，
到
了
二
十
八
日·

在
陪
壯
汶
麻
（。ra

V
e

li

戶？
）
一
戰·

戰
事
即
已
進
入
決
定

階
段
。隨
甌
呀
縊
隊
大
敗
，
向
北
逃
遁
，
繞
過
囌
略
滷
與
隆
倆
倆
逃
歸
本
國
去
了
。噸
圃
馮
的
軍
隊
亦
無
法
渡
過

海
峽
。
機
傳
說
西
班
牙
艦
隊
因
遭
遇
風
浪
而
敗·

其
實
它
是
敗
於
陝
圓
海
軍
之
炮
火
及
海
軍
之
戰
術
；
不
過
一
星

期
後·

在
西
斑
牙
艦
隊
撒
退
歸
途
中·
適
遇
風
浪
大
作·

以
致
全
軍
覆
沒
。
雕
叻
為
公
教
卞
義
之
勝
利
所
設
的
計

劃
全
為
英
國
所
擊
敗
，
然
而
他
的
計
劃
之
所
以
遭
受
失
欺
，
他
一
點
都
不
明
白
。
當
戰
爭
期
間·

他
預
料
瑛
回
公

教
派
勢
力
必
發
動
革
命
，阿
隔
血
他
險
廝
那
一
班
人
都
是
作
如
此
想·

然
而
在
陝
回
的
公
教
派
與
抗
議
派
莫
不
並

肩
作
戰
，
均
站
在
英
國
人
的
地
位
來
抵
抗
西
班
牙
人
。

    

腓
力
大
規
模
的
計
劃
雖
於
一
五
八
八
年
全
盤
失
敗
了
，
然
而
對
於
隊
國
的
抗
議
宗
勢
力
仍
以
摧
殘
為
職
志
。



陣
鬧
匡
他
的
兄
弟
陵
師
（＞
已
呂
）
公
爵
死
於
一
五
八
四
年
，
於
是
壯
回
王
位
依
理
應
傳
與
澦
略
儲
派
晌
國
肚
的

直綸
喘
瀟
師
，險
切
惟
恐
王
位
為
他
所
得

，
於
一
五
八
五
年
一
月
與
同
盟
國
締
結
一種
條
約

·

雙
方
認
為
若

償驗
口
陋
死
後·

王
位
應
歸
驗
阬
肚
序
同
的
叔
父
洛
匯
，
即
紅
衣
主
教
佈
倆
廓
。
一
五
八
五
年
七
月·

哼
同
匕
他

為
同
盟
強
迫
剝
奪
隨
路
儲
派
各
種
權
利
，
又
於
九
月
由
教
宗
西
克
斯
都
五
世
（51

浩
。v

一
五
八
五
�

一
五

九
○
）
頒
諭·

宣
布
驗
阬
肚
的
哼
同
無
權
繼
承
王
位

，
結
果
是
第
八
次
願
鷗
儲
派
之
戰
�

世
稱
三
序
同
之
戰

（
細
、
床
曰gH

才。
。
江
合
攤
。
）
，
即
隨
口
陋

·

同
盟
盟
主
陪
廝
的
序
同
，
與
陋
阮肚
的
哼
剛
。
口
爍
完
全

擁
護
降陽
哼
困
。
一
五
八
八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吧
廖
民
眾·

強
使
氤
曆
屜
離
開
該
城

。
那
位
懦
弱
無
能
的
君

主
，
既
無
法
拒
絕
同
盟
及
其
盟
主
之
要
求
，
祇
得
設
計
於
是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將
吉
斯
一予
利
謀
殺
了
。
十
三
日

之
後
，鵑
廖
除
倚
也
結
束
了
她
那
久
經
世
變
的
生
命
。

    

繼
沽
廝
序
困
之
後
而
為
盟
主
的·

乃
是
他
的
兄
弟
陣
限
�
馮
廟
公
爵
（c

才arl?

！
牙k

。
。f

 
M

a
ye

。
二e

）
。

H

團
斗
泄
與
麻
阬
肚
序
同
結
合·
圍
攻
氾
廖·

詛
知
哼
困
偉
泄
於
一
五
八
九
年
八
月
二
日
為
一
瘋
狂
的
修
道
士
所

弒
。
關
阬
肚
哼
同
此
時
雖
已
改
稱
階
王
氤
腦
匯
（
一
五
八
九
�

一
六
一0

）
然
而
他
的
王
位
仍
然
不
大
安

定
。
一
五
九
○
年
三
月
於
咿
陝
同
一
役
大
勝·
將
同
豐
擊
敗·

但
因
晒
甌
呀
軍
在
啪
瀟
阮
智
能
兼
備
的
統
率
下·

使
他
於
是
年
不
能
克
服
吧
廖·

一
五
九
二
年
又
不
能
克
服
嘻
仰
（
切呂
留
）
。
要
等
到
一
五
九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噸
哺
馮
死
了
之
後·

哼
同
回
他
的
勢
力
始
能
漸
漸
拉
制
全
局
，哼
劂
躍
純
粹
為
了
政
治
的
理
由·

遂
宣
布
自
己

            

第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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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基

督

渤

會

史

六
八0

為
公
教
徒
，
一
五
九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正
式
加
入
羅
馬
教
會
，
但
他
與
教
宗
所
定
的
條
約
要
到
二
年
之
後
方
全

部
商
榷
竣
事
。
假
如
要
拿
道
德
的
眼
光
來
批
評
他
，
雖
亨
利
一
生
，
無
論
他
為
抗
議
派
，抑
為
公
教
派
，宗
教
的
原

則
在
他
的
行
為
上
都
很
少
影
晌
，
然
而
他
這
次
加
入
羅
馬
教
會
是
很
得
計
。
久
經
變
亂
的
法
國
從
此
大
享
太
平
。

全
國
大
多
數
人
心
因
此
安
定
。
然
而
哼
同
也
沒
有
忘
記
他
從
前
的
同
志
。
他
於
一五
九
八
年
四
月
頒
布
了
哺
時

(z
導

。
）
上
諭·

准
許
一
切
澦
略
儲
派
作
官
從
政·

凡
在
一
五
九
七
年
有
公
共
崇
拜
的
地
方·

除
了
口
爍·

陣

陽
廝
（俘e

im
。
）·

陸
嚕
嘶
（
曰ou

lo

？
已

，隨
喝
（Lyo

n

。
）
與
賬
嚇
（g

古
。
）
各
城
之
外·

均
可
繼
續
舉

行·

噸
隱
儲
派
的
兒
童
不
許
強
迫
受
公
教
派
的
訓
練
。
又
將
幾
處
築
有
堡
壘
的
城
市
交
預
格
諾
派
管
理·

以
示
保

證

。

    

同
年
二

五
九
八
）
九
月
十
三
日
腓
力
二
世
死
了
。
他
始
終
相
信
他
的
一
生
事
業
全
為
事
奉
上
帝
，
然
而
耗

盡
一
生
心
血
，
究
竟
不
能
推
翻
抗
議
宗
主
義
。

    

自
是
以
後·

隨
略
儲
派
教
會
便
進
入
了
最
發
達
的
時
期
。
他
們
的
組
織
完
成
了·

他
們
在
應
同
（se

d

。
）,

險
廢
陣
（
切。

u

、
）
，隱
既
匯
（膩o

牌a’dd
。
）·

院
廖
（z

→m?
)

，
以
及
其
他
各
處
所
立
的
學
校
均
極
發
達
。

在
膽
廟
以
內
他
們
自
成
一
種
政
治
組
織
。
但
惟
其
如
此·

所
以
引
起
路
易
十
三
世
的
大
臣
黎
塞
留
（審c

才elie’d
)

集
權
政
策
之
反
對
。
一
六
二
八
年
他
們
失
落
了
羅
舍
爾
（
各ch

e
lle)

，
喪
失
了
在
政
治
上
所
享
的
半
獨
立
。
雖

根
據
一
六
二
九
年
所
頒
呢
廖
之
諭·

他
們
所
享
宗
教
特
權
得
有
保
存
，
但
因
郾
嘛
層
人
及
其
他
公
教
勢
力
有
增
無



已
的
攻
擊
他
們
，

為
道
殉
難
的
教
會

的
被
驅
逐
出
境
，

直
到
一六
八
五
年
哺
際
繡
為
踏
際
險
匯
所
廢
止
之
時·

他
們
這
一派
便
成
了
一個
受
逼
迫
，

，
不
時
遭
受
摧
殘
毀
滅
，
直
到
法
國
大
革
命
發
動
之
前
夕
。
當
此
時
期
，
這
派
人
中
成
千
成
萬

亡
命
於
英
國
，
荷
蘭
，
普
魯
士
與
北
美
，
反
使
這
些
國
家
受
益
無
窮
。

【
註
一
】
：
沙
夫·

歷
代
基
督
教
信
條·

第
三
卷
第
三
五
六
�

三
八
二
頁
。

t

註
二
】
：
瀝
玳
區
擔
倣
結
坤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廿
五
卷
）
第
一
二
八
�

一
五
三
頁
。

第
十
三
段

德
國
各
派
神
學
思
想
之
爭
論
及
三
十
年
戰
爭

    

隨
陲
郎
各
國
互
相
結
合·
端
賴
同
意
於
『
純
潔
的
教
理
』·

此
外
別
無
他
道
，
但
認
為
不
同
的
見
解
是
與
基

督
徒
團
契
是
勢
不
兩
立
的
，
這
種
情
形
實
屬
不
幸
之
至
。
原
來
在
鷗
廳
一派
所
講
的
信
仰
，
乃
是
個
人
心
靈
與
上

帝
發
生
新
的
關
係
，
後
來
這
種
信
仰
的
概
念
漸
失
，
變
成
區
圃
顯
所
加
界
說
的
一
種
「
所
信
之
道
」
，
這
種
所
信

之
道
就
是
『
你
對
於
解
說
信
仰
的
一
些
信
條
，
表
示
同
意
』
。
結
果
便
是
抗
議
宗
的
新
派
經
院
哲
學
。

    

區
問
噸
因
受
人
本
主
義
的
影
晌·

在
有
些
神
學
思
想
上
，
漸
與
他
的
前
輩
路
德
離
異
。
到
了
一
五
二
七
年
，

他
不
同
意
鷗
廳
所
講
「
意
志
不
能
自
由
」
之
理·

而
且
得
到
一
種
結
論·

以
為
人
要
得
救·

除
非
立
定
志
願
，
與

            

第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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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八
一



            

基
晉

教
會
丈

六
八
二

上
帝
合
作
�

即
通
常
所
謂r

神
人
協
作
說
』
（。
麗
楓
啟

）
。
到
了
一
五
三
五
年

，
他
很
注
重
善
功
，
雖
不

以
此
為
得
救
的
代
價
，
卻
以
為
是
得
救
所
必
需
有
的
證
明
。
對
於
晚
餐
，
他
感
覺
得
鷗
聽
過
於
注
重
基
督
血
肉
身

體
之
臨
在
，
他
自
己
的
主
張
雖
不
十
分
與
咖
隨
汶
所
講
（
參
第
六
一
四
頁
）
相
同·

卻
是
這
樣
說
：
基
督
之
臨
在

『
並
非
在
餅
之
中
，
乃
與
餅
同
在
」
，
意
思
乃
要
注
重
靈
性
的
領
受
，
不
注
重
物
質
的
領
受
。
然
而
這
些
不
同
的

見
解
並
沒
有
使
他
與
鷗
隱
分
開
，
一
部
份
是
因
為
時
隱
對
於
這
位
後
起
之
秀
能
加
以
友
愛
的
容
讓
，
一
部
份
也
是

因
為
區
圍
噸
發
表
這
些
見
解
時·

措
詞
謹
慎
委
婉
；
不
過
到
了
略
隱
晚
年·

每
當
澤
氏
與
他
對
坐
談
心
，這
些
不

同
之
見
總
有
些
使
墨
氏
感
覺
不
安
。
而
且
在
信
義
宗
教
會
各
領
袖
當
中
因
此
惹
起
料
紛
。

  

區
氏
不
願
意
接
受
一
五
四
八
年
間
在
隴
囑
所
訂
的
陳
時
廉
胤·

這
是
激
成
一
切
惡
感
的
主
要
原
因
。在
區

氏
看
來
，
當
時
在
和
議
中
所
承
認
的
許
多
儸
臨
教
會
習
慣·

都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
，
但
是
沸
剛
隊
與
陵
廝
降
沸

看
來
，
為
保
持
馮
鵑
隆
安
全
起
見
，在
這
情
勢
下
，
沒
有
什
麼
是
「
無
關
緊
要
的
」
。
（
參
第
五
九
二
頁
）
。

他
們
嚴
重
的
攻
擊
陲
氏·

也
許
有
幾
分
是
嗶
氏
自
己
應
得
之
咎
，後
來
又
因
澤
氏
久
留
於
喊
優
陸
大
學
不
出
，使

那
些
昔
年
降
院
陳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的
子
孫
對
於
他
的
感
情
益
見
惡
化
，
因
為
此
時
威
登
堡
已
歸
莫
利
慈
統
治
。

漠
同
隱
就
是
劫
奪
隴
曉
嫵
爵
位
的
人
，
於
是
他
們
視
優
氏
之
離
棄
那
原
來
扶
助
過
他
的
一
家
為
不
忠
。
同
時
他
們

又
將
哪
障
（
冒a

）
學
校
擴
充·

於
一
五
五
八
年
改
稱
大
學·

任
彿
陳
厭
為
其jE

式
教
授
之
一
。

    

其
他
神
學
爭
執
的
問
題
又
起
。阿
隴
院
鵑
隨
（＞
亂
濺
，o

江
，鳥
、

一
四
九
八
�

一
五
五
二
）
倡
言
，



�

听
倡
實
與
限
龐
教
訓
相
同
�

罪
人
有
基
督
居
在
心
中
，
不
但
宣
稱
為
義·

也
是
領
受
了
實
際
的
義
。
這

引
起
信
義
宗
其
他
各
派
的
反
對
。
又
有
防
貽
馮
鬧
庸
（
。
。
候

實
己
。、

一
五
○
二
�

一
五
七
四
）
指
出
善
功

是
得
救
的
證
據·

是
不
可
少
的·

這
與
區
氏
所
講
的
相
合
。
他
所
講
的
在
一
五
五
二
年
中
為
安
斯
多
弗
所
劇
烈
攻

擊·
險
氏
甚
至
走
入
極
端·

把
善
功
看
為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阻
碼
。
同
年
有
雕
廝
特
怯
勵
（Jo

a
ch

im
 

w
a

斗ph

巳

一
五
一
○
？
�

一
五
七
四
）
對
於
壓
氏
所
講
的
晚
餐
之
道
猛
力
攻
擊·

把
他
的
田－想
視
為
隱
祕
的
加
爾
文
主
義

(
cry

鷺
？ca

l<i

。ism
)

，
這
思
想
乃
是
說
他
在
暗
地
裹
用
詭
譎
的
方
法
提
倡
加
爾
文
田）想
。
墨
氏
逝
於
一
五
六
○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
在
他
臨
死
不
久
之
前
，
對
人
說
，
他
甚
願
離
開
塵
世
，
藉
以
逃
脫
『
一般
神
學
家
的
憤
怒
斗
，

此
語
自
有
深
意
。

    

因
咖
瀟
陝
主
義
在
西
南
一帶
得
到
勝
利
之
故·

陳
國
抗
議
宗
的
情
形
不
久
益
見
混
亂
。噸
磨
仄
，al

露i?
)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廳
勵
德
因
屜

（
甲
巴eri

鳥1
1

1

一五
五
九
�

一五
七
六
）
於
研
究
關
於
晚
餐
各
種
討

論
之
餘·

最
後
採
納
了
咖
岡
汶
的
立
場
。
在
他
所
統
治
的
境
內·

有
兩
位
青
年
神
學
家·

俄
勒
維
安
奴
（沐韶·

p
a

r
 

o
le

via

。
。

一五1
 

1
1

六
�

一五
七
八
）
與
呃
濬
廊
曠
（za

c

口ar

二．
申5

1

鑒
。

一五
三
四
�

一五
八

三
）·

於
一五
六
二
年
編
訂
了
一部
著
名
的
小
冊·

名
嗨
將
瀟
塵
撇
漾
澗
瘩
（田eid

e
ld

e
rg

 
ca

te
c

才ism
)-

對
於
咖
廚
陝
主
義
視
為
一
種
精
神
愉
快
由
經
驗
得
來
的
解
釋
。
【
註
一
】
此
書
於
一
五
－

/

＼
三
年
為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所
正
式
採
納
。
但
依
一五
五
五
年
在
噢
廝
陸
所
定
和
約·

咖
隴
汶
主
義
是
沒
有
法
律
保
障
的·

所
以
這
樣
容
一講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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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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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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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八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它
傳
佈
，
不
但
公
教
派
，
連
信
義
宗
亦
因
此
提
出
抗
議

  

在
信
義
宗
中
，
爭
執
之
風
益
見
劇
烈
。
一
五
七
三
年
，
薩
克
森
有
選
舉
權
諸
侯
奧
古
斯
德
（
計
他
露
一
五
五

�

一
五
八
六
）
作
了
薩
克
森
侯
國
諸
青
年
貴
族
的
保
護
人
，因
境
內
反
對
墨
氏
一
派
的
人
權
勢
極
大
，於
是
他

將
他
們
當
中
幾
個
激
烈
的
代
表
份
子
驅
逐
出
境

大
學
亦
包
括
在
內
，
全
部
採
納
了
墨
蘭
頓
主
義

權
諸
侯
奧
古
斯
德
，
因
為
受
他
的
夫
人
及
一
無
名
氏
所
著
的
書
所
影
響

懷
疑
到
的
加
爾
文
派
所
宣
傳
關
於
聖
餐
之
理

酷
刑

。
勻
腓
力
主
義
』
（Ph

ilip

惡sm

）
自
此
大
受
摧
殘
壓
迫

由
於
以
上
的
爭
辯
，

市
，
八
九
千
牧
師
。

六
八
四

。
於
是
在
有
選
舉
權
諸
侯
薩
克
森
境
內
，
連
威
登
堡
與
萊
普
西
兩

，
稱
為
『
腓
力
派
』

但
後
來
到
了
一
五
七
四
年
，
這
位
有
選
舉

，
相
信
發
現
了

一
種
在
他
自
己
境
內
從
未

因
此
他
將
幾
個
主
要
的
神
學
家
囚
禁
起
來
，
甚
至
還
有
一
個
橫
受

一
五
七
七
年
產
生
了
信
義
宗
最
後
一
大
信
條
協
和
信
條
（
謬
呈

了

無

C
o

騖
。亂

）

【
註
二

】
。
這
信
條
之
起
稿
人
很
多

，
其
中
以
杜
平
根
的
安
得
烈
（J

降
各

＞
。dre

re
a

九
○
）
，
不
倫
瑞
克
的
成
尼
慈

（
膩a

rti
員C

h
e

m
n

i

訪

一
五
二
二
�

一
五
八
〈

/\
)

,

  

一
五
二
八
�

一
五

萊
普
西
的
瑟
勒
捏
克
爾

（
之iko

la
u

s
 

S
e

l

婦ecke
r

一
五
三
○
�

一
五
九
二
）為
首
，
經
過
無
數
次
商
榷
討
論
之
後
，
卒
於

即
奧
斯
堡
信
條
五
十
週
年
紀
念
之
時
，
正
式
宣
告
接
收

，
簽
署
承
認
這
信
條
的
有
五
十
一
位
諸
侯

也
有
些
信
義
宗
諸
侯
與
城
市
拒
絕
承
認
這
信
條
；
但
德
國
大
多
數
信
義
宗
教
會
均
加
承
認

這
信
條
所
代
表
的
思
想
雖
說
不
如
弗
喇
秋
與
安
斯
多
弗
之
極
端

，
但
屬
嚴
峻
的
路
德
一派
思
想

一
五
八
○
年
，

  

，
三
十
五
城

若
以
五
十
年



前
的
澳
廝
陸
結
滌
與
之
比
較·

這
信
條
的
思
想
是
冗
長
的
、
呆
板
的·

屬
經
院
哲
學
派
的·

與
前
者
之
新
穎
活
潑

恰
成
對
照
。
膽
陸
序
之
高
等
正
統
神
學
由
此
發
輟·

一〈公
一二
年
耶
拿
大
學
的
格
哈
得
（J

。h

合
二
？
參
。亂
一
五

八
二
�

1

六1
1

一七
）所
發
表
的
瓣
濘
沃
睡
（鬥00

1

田汗
。了�
江
）就
是
這
派
神
學
之
典
型
作
品
。這
派
神
學
所

代
表
的
經
院
哲
學
思
想
可
與
中
世
紀
任
何
神
學
派
媲
美
。
經
過
這
番
壓
迫
之
後·

腓
力
派
漸
多
轉
向
於
加
爾
文
主

義
，於
是
這
派
主
義
向
廳
國
大
量
輸
入
。
除
了
情
陸
勵
以
（勿ala

tin
a

t。）
地
區
之
外
，
加
入
咖
湔
隊
派
的
在
一

五
七
七
年
有
陣
囉·

一
五
八
一年
有
布
勒
門
，
一
五
九
七
年
有
安
哈
特·

同
時
還
有
黑
森
之
一
部
分
。
布
蘭
登
堡

有
選
舉
之
諸
侯
一家
亦
於
一六
一
三
年
歸
入
了
咖
庸
汶
派
，不
過
沛
庫
隊
壓
居
民
大
多
數
仍
屬
膽
陸
郎
。但
於
這

種
轉
變
中
，往
往
依
然
保
留
著
澳
斯
降
唁
滌
。而
且
這
些
隱
圓
改
革
派
教
會·

雖
說
在
教
理
與
崇
拜
上
變
成
了
咖

圃
陝
派
，
究
竟
咖
倆
汶
派
所
注
重
的
嚴
肅
紀
律
卻
少
發
生
影
響
。

    

隱
回
抗
議
宗
在
諸
侯
分
疆
而
治
中
的
優
勢·

至
一
五
六
六
年
可
謂
達
到
了
最
高
舉
。
自
是
以
後·

情
勢
急
轉

直
下
。
公
教
派
中
反
改
教
運
動
之
振
興
，
經
耶
穌
會
人
及
熱
心
公
教
諸
侯
之
提
倡
，
如
巴
維
利
韭
的
各
公
爵·

勢

力
益
見
增
強
。
抗
議
宗
的
力
量
分
裂
‘不
能
作
聯
合
的
抵
抗
。巴
維
利
亞
的
公
爵
亞
勒
伯
特
五
世
（
一
五
五
○
！

一
五
七
九

）
竭
力
實
施
『
誰
的
領
土
即
誰
的
宗
教
』
（
呂
甘s

濾
唸
。．
乙
磊re

li

懸
。
）
一
條
法
案
來
壓
迫
他
領

土
以
內
屬
抗
議
宗
的
貴
族
與
平
民
。
弗
勒
大
（
，
田a

）
的
修
道
院
長
於
一
五
七
二
年
也
以
同
樣
的
手
段
對
付
他

領
土
以
內
的
抗
議
派·

他
的
計
劃
雖
一時
不
免
遭
遇
反
對
，
但
究
能
於
一
六0

二
年
得
到
成
功
。
在
頃
陪
嫵
與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六
八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六
八
六

特
里
爾
（
曰ri?

）
二
大
主
教
區
中
，
所
有
前
屬
抗
議
宗
的
領
土·

均
同
復
到
公
教
派
去
了
。
經
鄧
穌
層
人
之

策
動·

在
其
他
前
曾
信
奉
福
音
派
道
理
的
主
教
區
中
，
也
有
同
樣
情
形
發
生
。
田
颺
大
卞
教
時
騰
境
陋
（，
馴

汙
亂T

rU
c

口冷
紹
）·

係
七
自
有
選
舉
權
諸
侯
之
一
，
於
一
五
八
二
年
提
議
結
婚·

而
且
信
奉
了
抗
議
宗
主
義
。

但
抗
議
派
所
與
他
的
助
力
極
少
。
他
因
受
壓
迫
不
得
不
辭
掉
此
重
要
職
位
，
他
的
領
土
又
變
成
了
屬
公
教
派
的
。

在
奧
地
利
與
波
希
米
亞
的
情
勢
亦
日
見
轉
變
到
不
利
於
抗
議
宗
；
在
這
些
地
方
也
好
像
在
帝
國
其
他
各
處
一樣
，

因
耶
穌
會
之
宣
傳
，
個
人
歸
服
公
教
派
者
日
眾
。
公
教
派
的
勢
力
日
見
增
強
，
最
後
勝
利
之
局
儼
然
操
在
他
們
的

手
中
。
抗
議
派
與
公
教
派
兩
下
對
峙
之
局
，
日
益
緊
張
。

    

自
一
六
○
六
至
一六
○
七
年
之
中
發
生
了
一件
事
變·

更
增
強
了
這
種
緊
張
的
局
勢
。
在
侈
除
陳
時
（。
。甲

且
織
。沐g

城
中
，
抗
議
宗
原
居
絕
對
的
優
越
地
位
，
但
公
教
派
修
道
院
還
是
得
以
立
足
其
間
。
一六
○
六
年
間
，

一
次
公
教
派
在
街
上
遊
行
，
為
抗
議
派
人
所
石
擊
。
於
是
吧
龐
同
啞
公
教
派
公
爵l,rs

境
酒
床
浪
（
膩axim

i

付
台
一

五
九
七
�

一
六
五
一
）
奉
皇
帝
諭
旨
，
佔
據
該
城
，
下
手
取
締
該
地
福
音
派
人
所
舉
行
的
崇
拜
。
在
一
六
○
八

年
所
開
的
國
會
上·

公
教
派
提
出
要
求·
將
一
五
五
五
年
以
來
所
有
被
沒
收
之
教
會
財
產
發
還
。
依
澳
漸
隆
而
喲

條
文
嚴
格
的
講
來
，
他
們
所
提
出
的
要
求
不
能
不
認
為
理
由
正
當
；
但
自
該
和
約
成
立
以
後
之
兩
個
世
代
中
，
在

這
一
帶
地
方
，
大
多
數
的
居
民
均
已
信
奉
了
抗
議
宗
主
義
。

    

在
這
種
情
勢
之
下
，
有
一
派
抗
議
宗
諸
侯
團
結
起
來
，
於
一
六
○
八
年
五
月
四
日
成
立
一
個
啊
聯
盟
』
，
推



障
際
鬨
咖
倆
陝
派
的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陰
慚
德
由
閂
繼
為
首
。
在
公
教
派
方
面·

由
吧
誰
翩
陸
的
馮
境
西
床
浪

領
導·

一
六
○
九
年
七
月
十
日
也
組
織
一
個
『
同
盟
』
以
示
對
抗
。
但
廳
回
北
部
那
些
很
強
的
鷗
廳
派
小
國
不
願

意
加
入
『
聯
盟
』
，
皇
帝
也
不
願
意
加
入
『
同
盟b

。
假
使
當
時
階
王
序
因
汕
匯
未
死·

戰
事
也
許
即
在
此
時
爆

發
；
但
他
於
一
六
一
○
年
被
刺
身
死·

而
廳
同
皇
帝
究
屬
何
人
一
時
又
難
取
決
，
故
戰
釁
、
時
未
及
開
啟
。

    
且
在
當
時
之
德
國
，
除
了
公
教
派
與
路
德
派
二
者
劇
烈
競
爭
以
外
，
從
許
多
方
面
看
來
，
一
般
情
形
也
很
不

安
定
。
商
務
不
振
，
因
貨
幣
貶
值
，
社
會
日
益
窮
困
，
以
致
民
不
聊
生
。
在
抗
議
宗
與
公
教
派
各
領
土
中
，
人
民

所
信
之
道
強
制
趨
於
劃
一
，
這
種
情
形
為
害
於
人
民
之
知
識
生
活
實
大
；
又
自
一
五
八
○
年
至
一
六
二
○
年
之
一

段
時
期
中
，
無
論
是
抗
議
派
或
是
公
教
派
，
都
信
巫
術
是
確
有
其
事
，
杯
弓
蛇
影
，
鬧
得
社
會
極
度
不
寧
，
民
眾

因
此
喪
生
的
盈
千
累
萬
。

    

所
謂
三
十
年
戰
爭
實
以
波
希
米
亞
為
導
火
線
。
該
國
以
抗
議
宗
為
主·

其
國
王
亦
叩
聽
國
皇
帝
加
侈
古
層

（
一
五
七
六
�

一
六
二
一
）
，
於
一六
○
九
年
制
定
一
種
憲
章
（膩
么est

悶tsb
rie

f

）

對
於
其
他
教
派
之
信
仰

大
加
容
一講
。
加
多
夫
死
後·

其
王
位
與
皇
帝
均
由
其
懦
弱
撫
一能
的
兄
弟
馮
院
啞
（
冢att

州i

？
一六
一
一�

一六

一九
年
為
王
，
一
六
一
二
�

一
六
一
九
年
為
皇
）
繼
承

但
以
險
隴
無
嗣·

一六
一
七
年
其
堂
弟
陸
閉
同
隘

（
卯
馮
馴
）
的
匪
陋
瀟
，
運
動
陂
晞
隊
陸
各4’1’1
承
認
其
為
臨
隊
漁
的
繼
承
人
，
卒
至
成
功
。陲
廳
浦
是
反
教
運
動

之
有
力
分
子
，
公
教
派
勢
力
因JIll

擴
張
之
後
；
一六
一
八
年
五
月
，
一派
心
懷
不
平
的
抗
議
宗
人
將
代
表
國
王
臨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六
八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六
八
八

隄
啞
的
兩
位
公
教
派
攝
政
大
臣
由
晞
壯
廳
高
樓
窗
戶
擲
下
。
這
次
行
動
即
陂
陽
味
廈
發
動
叛
變
之
信
號
、
戰
端
由

此
開
啟
。
當
戰
事
初
起
，陂
晞
咪
庫
的
革
命
黨
人
原
佔
優
勢
，於
一六
一九
年
馮
隴
隴
死
後
，他
們
選
舉
了
陶
胞

文
派
的
帕
拉
亭
有
選
舉
櫂
之
諸
侯
腓
勒
德
力
五
世
（
一
六
一
○
�

一
︷公
二
二
）
為
國
王
。
於
同
一
禮
拜
中
，
士

的
利
亞
的
斐
迪
南
被
選
為
皇
帝
，
稱
斐
迪
南
二
世
（
一
六
一九
�

一
六
三
七
）
。

    
在
波
希
米
亞
以
外
，
腓
勒
德
力
雖
找
不
著
多
大
助
力
。
卻
有
巴
維
利
亞
的
馬
克
西
米
良
與
由
荷
蘭
而
來
的
一

隊
沛
陝
降
勁
旅
來
援
助
隴
陋
瀟
。
由
一位
阬
隔
（細alls

卹
）
將
庫
院
肆
（
中
江y

）
男
爵
降
闖
院
壯
（J

合

曰ze
rk

了s

一
五
五
九
�

「
六
三
二
）
統
率
，
這
一
個
公
教
派
的
聯
合
軍
旅
於
一
六
○
二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大
敗
波

希
米
亞
軍
於
布
拉
格
附
近
，
腓
勒
德
力
逃
出
國
境
外
。
前
加
多
夫
二
世
所
定
憲
章
遽
爾
取
消
，
波
希
米
亞
抗
議
派

的
產
業
大
部
被
沒
收
，
耶
穌
會
的
經
濟
勢
力
大
為
擴
張
，
於
是
反
改
教
運
動
的
勢
力
在
波
希
米
亞
，
莫
拉
維
與
奧

地
利
各
國
中
大
取
高
壓
手
段
。
由
於
沒
收
抗
議
宗
財
產
而
致
富
的
一人
名
瓦
倫
斯
太
因
（
＞
子re

C
h

t

召
。
織
巴·

了
長
么
卹

一
五
八
三
�

「
六
三
四
）
，
此
人
後
來
與
這
次
戰
爭
的
前
途
潑
生
重
大
關
係

。
前
抗
議
宗
所
組
織

的
門
聯
盟
』
已
被
取
消
，
在
奧
地
利
也
有
同
樣
的
壓
迫
抗
議
宗
的
運
動
。

    

是
時·

有
國
陬
呀
軍
旅·

在
嘶
陋
儲
啦
（s
甘
婦巳
。
）
統
率
之
下
，於T

{/

＼
二0

年
侵
入
借
匯
勵
隊·

而
賬
隨

所
統
之
軍
及
『
同
盟
』
軍
不
久
與
之
會
合
。
於
是
普
法
勒
次
全
境
均
被
征
服
，
公
教
勢
力
大
增
，
而
腓
勒
德
力
有

選
舉
櫂
諸
侯
之
尊
號
及
普
法
勒
次
大
部
分
土
地
均
於
一
六
二
三
年
被
移
交
到
巴
維
利
亞
的
馬
克
西
米
良
手
中
。



    

德
國
西
北
部
有
許
多
祝
教
區
自
奧
斯
堡
和
約
成
立
以
來
即
為
伉
議
派
听
佔
領
，
此
時
受
戰
事
成
脅
，
同
時
抗

議
宗
所
遭
遇
的
打
擊
已
經
引
起
了
國
外
抗
議
派
的
同
情
。
但
除
了
丹
麥
國
王
基
斯
強
四
世

（Ch
ristia

n
l

<

）
稍

得
陝
國
及
抗
議
派
腫
關
的
助
力
出
面
干
涉
以
外
，
別
無
有
效
的
行
動
發
生·

皇
帝
隴
陋
喃
以
為
陽
廖
國
王
出
面
干

涉
大
有
危
害

於
是
命
膩
臉
嘶
沐
因
為
總
司
令
，
組
識
新
軍
一
大
隊
。
這
一位
新
起
的
名
人·

生
為
抗
議
派·

現

在
亦
不
過
在
名
義
上
為
公
教
徒q

且
是
波
希
米
亞
最
富
裕
的
貴
族
。
他
為
人
有
領
袖
天
才
，
在
他
所
組
織
成
的
軍

隊
中
，
入
伍
的
人
不
問
屬
何
種
族
和
信
仰·

祇
要
有
尚
武
精
神
，
對
於
他
自
己
誓
願
服
從
。
不
久
，
他
便
組
成r

個
大
有
戰
閻
力
的
軍
旅
。

    

一
六
二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瓦
倫
斯
太
因
大
敗
曼
斯
非
得
的
爾
仁
斯
特

（E
rn

st

）
所
統
領
的
抗
議
派
軍
於

阿
勵
順
阿
之
驗
腳
橋·
又
進
軍
追
擊
敗
軍
直
到
匈
牙
利
。
在
匈
牙
利
境
內·

抗
議
宗
軍
隊
希
望
與
反
抗
皇
帝
的
德

賺
情
啞

（
田ra

n
sl

規合
必
）
親
王
加
菩
（
中et

口len

。ad

、
）
聯
合
起
來·

作
有
效
的
抵
抗·

終
成
泡

影
。
一
－

-’

－公
一六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丹
麥
王
基
斯
強
四
世
為
提
律
及
『
同
盟
軍b

敗
於
勒
得
（g

露
究
）
。
公
教
派

得
了
這
些
勝
利
之
後
，
又
於
一
六
二
七
及
一六
二
八
年
續
有
進
展
。
先
征
服
了
漢
諾
威
，
不
倫
瑞
克
與
西
里
西
亞

(
sile

登
）
，後
又
征
服
了
師
園
嘶
隨
（田olst
么
已
解
同
嘶
喊
（sc

口］esw

付
）·

顧
廖
應
（勿om

e

。
低
？
）與

隴
遠
欣
陸
（
膩e

。州1

合
汙
柑
）
。
至
於
波
羅
的
海
（
口alti

。
）llJ

坏
的
斯
特
拉
孫
港
（
紛a

l

。
巳
）
因
得
瑞
典
的
援

助
．＇廳
陽
汰
因
無
法
克
服·

因
為
他
怕
喘
嶼
強
有
力
的
國
王
阿
陽
厭
（,sta

巨
的
＞。斗p

汙
。
一六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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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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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六
九0

一六
三
二
）
起
而
干
涉·

便
設
法
與
之
求
和
。
照
一
六
二
九
年
五
月
所
訂
條
約·

基
斯
強
四
世
仍
得
保
全
領
土
，

但
須
以
不
再
干
預
德
國
政
事
為
條
件
。

    

此
時
公
教
派
決
計
乘
勝
奪
取
利
益
。
一
六
二
九
年
三
月
六
日
，皇
帝
下
了
一道
歸
還
諭
（
望
濘t

 
o

f
 

R
e

st-tu
,

tio
n

)

，吩
咐
自
一
五
五
二
年
以
來
所
有
為
抗
議
派
所
佔
有
的
教
會
則
產
，均
須
歸
還
公
教
派
管
領
，
在
公
教
派
所

統
制
的
地
域
將
抗
議
派
驅
逐
出
境
，
且
除
了
路
德
派
以
外
，不
承
認
任
何
抗
議
派
有
應
享
的
權
利
，因
此
加
爾
文
一

派
所
有
權
利
全
被
剝
奪
。
這
道
上
諭
因
以
後
數
年
中
所
發
生
的
事
變

未
及
全
部
實
行
，但
也
有
五
個
主
教
區
，
一

百
所
修
道
院
及
數
百
牧
區
，
一
時
均
被
移
交
。假
使
當
時
公
教
派
的
勢
力
繼
續
伸
張
，而
他
們
又
不
為
所
獲
的
利
益

自
相
爭
奪
，也
許
還
有
更
多
的
教
會
地
健
為
他
們
所
侵
奪
。但
巴
維
利
亞
的
馬
克
西
米
良
在
『
同
盟
』
中
卞
使
發
動

紛
爭
嫉
妒·

卒
使
陬
除
廝
汰
因
被
徹
職·

因
為
阮
氏
對
擴
張
皇
權
建
有
大
功
。
一六
三
○
年
九
月
，皇
帝
為
『同

盟
』
的
勢
力
所
迫
，
不
得
不
與
他
這
位
有
才
幹
的
將
軍
斷
絕
關
係
。

    

在
阮
氏
未
被
徹
職
以
前
，
就
發
生
一件
重
要
的
事

但
其
後
果
當
時
不
甚
為
人
注
意
。
瑞
典
國
王
阿
多
夫

於
一
－

-’

－心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
帶
領
一
小
隊
伍
於
德
國
海
岸
登
陸

。
他
之
加
入
這
次
戰
爭
，
不
外
二
大
動

機
：
在
一方
面

·

無
疑
的
他
是
以
捍
衛
抗
議
派
的
信
仰
自
居
；
但
同
時
他
也
想
佔
領
波
羅
的
海
為
瑞
典
內
湖
，

而
且
他
以
為
隱
回
皇
軍
進
攻
陂
龐
勵
海
岸
各
港·
實
能
危
害
陽
匯·

一
旦
這
些
海
岸
落
於
敵
國
之
手
－臨
匯
必
遭

滅
亡
之
禍
。阿
隆
陣
氏
不
久
便
將
廳
回
皇
軍
逐
出
脈
廖
應
以
外
；
但
因
他
勢
處
孤
立
，
所
以
行
軍
極
慢
－不
敢
急



進
。
到
了1

︷八
三
一生
一月
他
與
隱
國
成
立
了
一
種
條
約
－
他
因
這
條
約
所
得
到
的
經
濟
援
助
不
少
。
當
時
在
隱

國
政
事
當
權
的
為
鷗
協
汙
匕
暱
的
大
臣
障
隴

（
＞
。a

n
d

d-u

勿lessi

。
）
，
紅
衣
卞
教
陣
陲
磨

（
一
五
八
五

�

一
︷八
四
二
）
。爍
匯
隴
一秉
隱
廟
固
有
政
策·

反
對
隴
陝
區
與
陲
隨
同
陸
陽
隆
王
朝·

而
對
於
同
隨
除
與

奧
地
利
敵
國
，
就
是
信
奉
抗
議
宗
主
義
的
也
常
加
援
助
，為
使
隱
庫
哂
皇
權
在
政
治
上
取
得
優
勢
。
臨
陲
國
王
第

  

．步
重
要
行
動
為
取
得
佈
滴
饞
陸
的
合
作
。
因
當
時
佈
隴
限
雖
屬
抗
議
派
，
但
仍
屬
保
皇
黨·

而
又
與
中
立
的

薩
克
森
聯
盟
。
一
一登
二
一
年
五
月
一〔十
日
，隄
脾
攻
陷
了
馮
鵑
壓
，
其
中
居
民
多
橫
遭
慘
酷
的
虐
待
。

    

這
僩
重
要
的
抗
議
派
要
眼
雖
然
失
陷·

但
於
同
年
六
月
在
鷗
喚
國
王
與
隨
喻
隨
隆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問
成
立

了
協
定
，
薩
克
森
又
於
八
月
間
宣
布
取
消
中
立
，
與
臨
匯
團
結
一
致
。
防
嘶
隧
怏
實
際
上
所
得
薩
曉
嫵
人
的
助
力

雖
少
，
猶
能
於1

六
三
一年
九
月
十
七
日
在
隴
屆
附
近
陣
陰
匪
廳
（中re

ite

氏
巴d

）
地
方
大
敗
隱
陣·

於
是
皇

權
在
德
國
北
部
全
部
消
滅
，陽
王
乘
勝
長
驅
直
達
陳
隨
晌
（
州
，in

。
）
邊
，
以
障
廈
）為
行
軍
大
本
營
，
同
時
庭

克
森
人
又
克
服
了
布
拉
格
。
德
皇
至
此
窮
途
，不
得
不
重
行
起
用
阿
颺
嘶
汰
咽·

組
織
新
軍·

以
圖
抵
禦
。
到
了

一六
三
二
年
四
月
，
瓦
倫
斯
太
因
將
軍
又
在
指
揮
一大
勁
旅
。

    

此
時·

陽
陲
王
阿
陽
決
已
長
驅
直
入
巳
匯
刷
庫·

攻
擊
馮
陳
倆
床
匾
軍
，
又
在
侈
除
隊
時
附
近
大
敗
限
陣
所

統
之
軍
，
提
律
因
受
重
傷
致
命
。
吧
廉
同
啞
京
都
唐
險

（
贓
。戶i

參
）
為
臨
陣
王
所
攻
陷
。
同
時·

阮
氏
卻
將

薩
克
森
人
逐
出
布
拉
格
境
外
，
遂
率
師
與
晌
滲
陝
迎
戰
。
兩
軍
會
戰
於
隊
限
陸
附
近
約
數
週
之
久·

勝
負
不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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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六
九
二

於
是
阬
氏
領
軍
北
向
，
攻
打
隨
院
廉
。阿
侈
陝
追
隨
其
後·

於
一
一j＼
三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將
阮
軍
擊
敗
於
隴
田

西
附
近
之
呂
村
（
鬥
此tz

留

）
，
是
役
戰
情
極
其
猛
烈
，
阿
區
陝
因
以
陣
亡
。
阿
侈
陝
雖
死·

其
功
卻
永
垂
不

朽
。他
使
皇
帝
的
陽
隨
愉
在
廳
回
北
部
徒
具
室
文
，無
從
實
現·

梭
來
聽
回
抗
議
宗
表
揚
他
的
功
德·

不
謂
無

因

o

    
阿
多
夫
死
後
，
瑞
典
國
政
歸
一位
有
能
幹
的
大
臣
俄
克
森
山
拿
（AX

e
l

 
O

X
e

n

臘e
rn

a

）
掌
管
，
不
過
此
時

抗
議
派
中
最
有
才
能
的
將
軍
要
算
薩
靡
隴
厲

（sa
xe-w

e
im

、
）
的
舶
隱
貽
降
（B

。h
a

rd

一
六
○
四
�

一

</

＼
三
九
）
。1
六
三
三
年
十
一
月
向
嗯
貽
時
奪
得
廳
回
南
部
要
城
隱
限
廝
隆
，侈
鼴
阿
流
域
由
此
開
放
為
抗
議
派

行
軍
之
後
。
阮
氏
駐
兵
於
陂
晞
咪
隘
幾
全
無
活
動·

揣
其
用
意
，
一lllJ

或
因
對
陣
座
際
大
軍
雲
集
於
廳
國
南
部
心

生
妒
忌
，
一
則
或
於
薩
克
森
，
瑞
典
與
法
國
之
間
另
有
陰
謀
。
當
時
其
心
究
係
何
種
打
算
，
不
得
而
知
，
也
許
他

的
用
意
在
於
奪
取
波
希
米
亞
王
位
為
一
己
所
有
。
無
論
如
何

·

因
他
坐
視
嚥
限
廝
隆
失
陷
而
不
救
，
引
起
了
皇

帝
仇
視
他
的
疑
心
，
卒
於
一
〈登
斤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為
部
下
謀
刺
喪
命
，
顯
係
皇
帝
陰
謀
主
使
之
結
果
。

    

一
六
三
四
年
九
月
五
六
兩
日
，
啪
隱
貽
時
所
統
率
之
鷗
陲
軍
為
陌
國
皇
軍
及
陣
甌
降
軍
所
組
合
之
聯
軍
大
敗

於
納
得
林
根
（
之
馴r

斗lin
g

e

。
）
。
這
一
次
戰
事
正
與
三
年
以
前
陴
膳
隴
廳
之
役
一樣
有
決
定
性

。
那
一次
戰
役

決
定
了
公
教
派
無
力
統
制
德
國
北
部
；
這
一次
戰
役
決
定
了
抗
議
派
不
能
征
服
廳
回
南
部
。
戰
事
至
此
不
得
不
告

一
段
落
；
皇
帝
遂
於l

</

＼
三
五
年
〈/＼月
十
五
日
，在
怖
壯
略
與
隴
陳
隱
訂
立
和
約
。
此
次
和
約
將
一〈

/

＼
二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定
為
標
準
日
期
；
自
此
日
以
後
之
四
卜
年
間

一
切
教
會
則
產
所
有
權
均
不
得
更
動

至
於
這
些
財

產
所
有
權
之
最
後
判
決
，
須
由
公
教
派
與
抗
議
派
各
派
同
等
數
目
之
裁
判
委
員
，
組
織
法
庭
決
定
之
。
至
於
加
爾

文
派
的
應
享
權
利
，
並
未
於
此
次
和
約
中
提
起
，
數
禮
拜
之
後
，
大
多
數
德
國
抗
議
派
對
於
這
次
和
約
均
已
表
示

承
認
。

    
和
約
雖
定
，
但
慘
遭
蹂
躪
的
德
國
仍
不
得
安
寧
。
戰
事
繼
續
進
行
，
與
前
一樣
慘
酷
，
綿
亙
十
三
年
之
久
。

發
動
此
次
戰
事
之
原
有
目
的
盡
行
失
去
，
已
成
西
斑
牙·

法
蘭
西
與
瑞
典
三
國
間
各
為
私
利
之
爭
奪
戰
，
不
過
各

自
利
用
德
國
各
派
之
援
助
，
又
以
德
國
土
地
為
戰
場
。
三
國
之
中
獲
利
最
多
者
為
法
國
。
斐
迪
南
二
世
死
後
，
由

其
子
繼
位
，
稱
斐
迪
南
三
世
（
一
六
三
七
�

一
六
五
七
）
，
但
政
局
並
未
因
此
改
變
。
當
時
德
國
缺
少
實
在
的

領
袖
人
才
，
祇
有
布
蘭
登
堡
的
『
有
選
舉
權
之
大
諸
侯
』
腓
勒
德
力
威
廉
（
一
六
四
○
�

一
六
八
八
）
可
算
例

外
，
可
是
他
雖
能
擴
大
領
土
，
但
為
年
尚
幼
，
不
足
以
轉
移
大
局
。

    

經
過
無
數
度
之
斡
旋
商
榷
之
後
，
所
謂
喊
撕
湲
羶
痲

（
祝e

看
〞ali?

）
即
喲·

終
於
在
一
六
八
四
年
卜

月
二
十
七
日
訂
立
了
。
照
此
次
和
約
所
定
，
德
國
沿
波
羅
的
海
一
帶
權
利
均
入
瑞
典
之
手
。
阿
爾
薩
斯
（＞
澗
界
乙

大
部
分
割
與
砝
廟
。
各
國
正
式
承
認
鷗
陸
之
獨
立
。
佈
蘭
隨
隆
將
其
在
閉
廖
隱
應
得
之
權
利
讓
與
陽
喚
，
而
以
取

得
矚
鵑
隆
大
主
教
區·

及
貽
陌
向
陸
（
口al

了ersta
d

t
）
與
朋
噸
（膩i

鳥n

）
二
主
教
區
為
抵
償
。
吧
濰
同
臣
的

馬
克
西
米
良
仍
然
保
有
其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地
位
及
普
法
勒
次
一部
分
領
土
，
至
於
普
法
勒
次
其
餘

一
部
份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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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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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仍
歸
髒
勵
德
由
限
匯
之
子
，
鷗
雕
（沐arll

。dw

鈴
）
所
有·

且
為
他
另
創
一新
的
有
選
舉
櫂
諸
侯
爵
位
。

所
訂
條
約
對
宗
教
方
面
更
為
重
要
。
在
這
方
面
來
講
，
賴
那
位
『有
選
舉
權
之
大
諸
侯
』
斡
旋
之
力
，
將
迦
關
汝

派
與
路
德
派
聯
合
而
為
一
個
團
體·

與
公
教
派
對
立
。聽
圓
咖
庫
陝
派
終
於
獲
得
了
全
部
權
＄

Il

。前
所
頒
行
之
淪

還
諭
至
此
完
全
取
消
，
而
將
一
六
二
四
年
定
為
標
準
年
。
凡
在
這
一
年
中
所
佔
有
的
教
會
產
業
，
無
論
為
公
教
派

或
抗
議
派
，
以
後
均
不
得
更
動
。
雖
說
各
國
平
信
徒
諸
侯
，
仍
有
權
規
定
其
境
內
居
民
所
信
的
宗
教
，
然
而
此
次

和
約
對
此
卻
加
以
修
改
，
仍
以
一
〈登
一四
年
為
準

，
凡
在
是
年
中
某
一
領
土
以
內

，
有
不
同
的
宗
教
祟
拜
舉
行

的·

每
一宗
教
派
別
仍
得
繼
續
保
持
其
當
時
原
狀
。
至
於
鷗
廳
派
與
咖
喃
陝
派
兩
下
所
應
仔
的
狀
態·

則
以
訂
立

此
次
和
約
之
年
為
準
，
自
是
年
以
後
，
如
有
一
國
諸
侯
要
由
此
一
派
抗
議
宗
主
義
變
為
彼
一
派
，
均
不
得
強
制
境

內
居
民
隨
從
。
在
另
一方
面
，
由
於
皇
帝
堅
決
的
電
張·

几
在
噢
甌
同
與
陣
晞
陸
險
境
內
居
住
的
抗
議
派
均
無
權

利
可
享
。

    

雙
方
對
於
此
次
和
約
均
表
不
滿
，
教
宗
且
降
諭
申
斥
；
但
人
心
久
已
厭
亂
，
此
次
和
約
至
少
有

一
個
好
處
，

將
抗
議
宗
與
公
教
派
一一者
的
勢
力
範
圍
劃
分
，
雖
不
卡
分
清
楚
，
究
能
分
辨
出
來
何
者
屬
何
方
面
。
自
此
次
劃
分

以
後
，
永
久
如
此
，
再
無
更
動
，
改
教
運
動
在
廠
潮
大
陸
亦
隨
此
次
和
約
告
終
。

    

就
德
國
言
，
這
次
三
十
年
戰
爭
為
害
極
甚
。
全
境
受
各
種
各
式
無
軍
紀
不
守
法
的
軍
隊
所
摧
殘
蹂
躪
，
達
一

世
代
之
久
。
全
國
人
民
由

一
千
－

-t-/

＼
百
萬
喊
至
不
足
六
百
萬
。fll

野
荒
藥

工
商
業
摧
毀
殆
盡·

在
精
神
方
面
損
失



尤
大
，
民
眾
理
智
大
受
摧
殘
，
道
德
腐
化

，
宗
教
凋
敝
不
堪

。
而
且
這
種
滿
目
妻
涼
的
情
形
延
至
一
個
世
紀
之

後
，尚
未
見
完
全
恢
復
舊
觀
。
在
這
一
段
兵
凶
戰
危
期
聞
，
靈
性
生
活
自
然
難
有
進
展
，
然
而
還
出
了
一
位
也
許

在
信
義
宗
教
會
中
可
算
首
屈
一
指
的
聖
詩
作
家
隱
貽
時
（Pa’dl

。er

口ard
t

一
六
○
七
�

一六
七
六
）·

從
他
虔

誠
的
心
境
，
發
出
艱
苦
時
代
中
之
信
仰
皈
依
。
在
這
一
段
時
期
之
上
半
期
，
我
們
還
可
以
看
見
那
位
奇
特
深
邃
的

抗
議
派
神
祕
田）想
家
陣
同
滋
（。orlit

。
）
的
舶
廖
（
言k

。b

中Oh

。
一
五
七
五
�

一六
二
四
）
所
表
現
的
主
要

活
動
。注

一l

：
屨
代
基
醫
教
信
條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廿
五
卷
）
第
一
七
九
�

二0

九
頁
。

t

註
二
】
：
同
上

·

第
九
四
�

一
二
七
頁
。

            

第
十
四
段

蘇
西
尼
主
義

    

論
到
基
督
的
位
格
與
工
作
，
在
改
教
運
動
時
期
，
很
有
些
人
發
表
與
傳
統
的
正
道
相
去
甚
遠
的
言
論
。
雖
大

致
說
來
，
他
們
沒
有
像
重
洗
派
那
樣
激
烈
，
然
而
他
們
那
種
田）想
，最
早
就
是
發
生
於
重
洗
一
派
人
中
，
例
如
鄘

克
與
赫
澤
爾
（
奪
本
期
第
四
段
第
五
匕
二
頁
）
。
上
面
已
經
敘
述
過
一位
思
想
激
烈
的
陲
倆
濰
路
廝
所
慘
遭
的
厄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六
九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運
（
參
本
期
第
八
段
第
六
二
○
頁
）
，
但
這
位
心
智
敏
活
的
思
想
家
並
未
另
創
一
種
學
派
。

位
一體
論
的
主
要
思
想
家
都
出
生
於
曦
厭
同
，

懷
疑
主
義
與
晚
期
經
院
哲
學
家
的
批
判
態
度

，

光
去
解
釋
聖
經
的
意
義
。
這
樣
思
想
激
烈
的
義
大
利
學
者
，
如
曾
任
帕
度
瓦
大
學

格
里
巴
第
（Ma

tte
o

 
G

rib
a

ld
i?

�

一
五
〈

/

＼
四
）

驅
逐
出
境
。
又
有
一
位
貞
提
利

五
七
年
到
了
日
內
瓦

於
柏
恩
。

他
在
日
內
瓦
住
過

尼
亞
王
室
之
御
醫

引
這
派
『
神
體

因
為
在
義
大
利

，
田一想
改
革
常
走
極
端
，
且
由
文
藝
復
興
而
生
的

又
每
易
與
重
洗
派
交
相
結
合

，

·

即
為
其
中
之
一
，
他
於
一
五
五
九
年
為
咖
圃
陝
自
田
吶
阬

G
io

va

呂

i

＜
么e

n
ti

卹09

牌
么e

，
亦
因
見
解
不
合
正
道
，
畏
罪
逃
亡
，
經
過

關
係
尤
為
重
要
的
一
位
為
比
安
得
拉
他
（oio

r

呀
。
團
合
斤
界a

位
論
』
運
動
由
蘇
西
尼
（50

2
2

1

亂
）
叔
姪
二
人
得
名

S
O

C
i呈s

一
五
一五
�

一
五
〈

/

＼
二
）
出
身
於
謝
拿
（
望e#

多
城
市·

在
陶
吶
阬
頗
受
歡
迎
，
最
後
定
居
於
嘔
琍
嚇
，
即
死
於
該
處
。

拿

一
種
不
同
於
傳
統
正
道
的
眼

(
P

a
d.da

）
法
律
學
校
教
授
的

  

一
五
二
○
？
�

一
五
六
六
）
，
約
於
一
五

一
度
飄
泊
生
活
之
後
，
於
一
五
六
六
年
被
斬
決

一
五
一
五
？

一
年
，
後
因
故
不
得
不
於
一
五
五
八
年
離
開
那
裹
往
波
蘭
去
。
他
任
該

六
九
六

在
這
時
代
中
反
對
三

�

一
五
八
八
？)

,

國
王
室
及
德
蘭
斯
斐

，
又
在
德
蘭
斯
斐
尼
亞
建
立
一
處
神
體

一
位
派
教
會
，
而
且
這
教
會
最
後
為
當
地
當
局
認
為
合

。
勒
略
蘇
西
尼
（g

一甘

5
0

2
2

1

。i

或

望
族
，
專
門
研
究
法
律
之
學

對
於
神
學
，
他
的
思

想
原
屬
福
音
派·

且
自
一
五
五0

至
一
五
五
－年
在
喊
隨
壓
住
過
整
整
一年·

與
區
關
噸
友
善

他
的
田〕想
轉
向
於
三
位

他
到
過
瑞
士
許

一
體
問
題
，
發



端
於
隆
附
雕
賂
廝
之
被
判
死
刑
，
但
他
心
中
所
臆
測
的
在
他
生
前
並
未
發
表
過
。
他
的
姪
子
浮
士
妥
（署
蒼

一

九
三
九
！

一
六
○
四
）
聲
名
較
他
顯
著
，
一
五
六
一年
他
在
里
昂
，
一
五
六
二
年
他
在
日
內
瓦
。
浮
氏
的
田－想
雖

甚
激
烈·

且
已
受
其
叔
父
思
想
著
述
之
影
響
�

但
不
如

一
般
所
傳
說
之
甚
�

在
形
式
上
他
卻
是
羅
馬
教
會
信

徒·
巨
自
一五
－

-L-A

三
至
一五
七
五
年
住
在
儀
阮
同
。
從
廉
隊
同
他
又
搬
往
他
陸
庸
，
一直
住
到
一五
七
八
年·

因

應
隊
陵
鵑
肚
陋
之
聘
，
纔
往
籬
囉
隴
尼
啞
去
。
翌
年
他
又
遷
往
陂
圃
，在
那
裹
直
住
到
他
一六0

四
年
逝
世
。

    

神
體
一位
論
派
之
所
以
能
於
陂
籣
建
立
基
礎·

應
歸
功
於
眸
陸
陵
及
其
他
領
袖·

他
們
所
信
之
道
於
壯
隱
淌

港
（
妒co

vi
且

ca
te

c,iS
In

）
中
作
了
有
力
的
說
明
。
對
這
本
問
答
書
之
寫
作·

浮
士
妥
盡
力
不
少
。
此
書
以
一

六
。
五
年
出
版
於
肚
隱
（悶a

州。紹
）城
，故
有
壯
塊
淌
洛
之
稱
，而
肚
隱
也
是
這
些
『匯
問
弟
兄
』
工
作
的
中

心
。
這
問
答
書
把
唯
理
的
推
測
與
固
執
的
超
自
然
田）想
冶
於
一爐
，
真
是f

種
奇
異
的
混
合
。
它
主
張
以
聖
經
為

真
理
的
源
頭·

但
漸
喲
真
理
的
證
明
端
賴
其
中
所
記
載
的
許
多
神
蹟·

而
以
基
督
復
活
一
神
蹟
為
首
要
。
這
樣
用

超
自
然
的
眼
光
證
明
斯
喲·

也
就
是
保
證
瀋
喲
之
真
實
無
訛
。斯
詹
兩
約
之
作
都
為
使
人
了
解
永
生
的
道
路·

其

中
所
記
雖
有
些
超
出
理
性
以
上
，
但
其
價
值
總
不
違
反
理
性
。
聖
經
要
人
相
信
上
帝
是
存
在
的
，
且
是
賞
善
罰
惡

之
主
。
人
本
來
是
必
死
的
，
憑
看
自
己
不
能
找
著
永
生
的
道
路
，
所
以
上
帝
賜
他
聖
經
，
生
命
，
又
以
基
督
作
榜

樣
。
基
督
不
過
是
人
，
但
訑
一
生
完
全
順
服
上
帝
，
作
人
榜
樣
，
滿
有
屬
神
的
智
慧
，
所
以
上
帝
賞
賜
訑
復
活
，

賦
予
訑
一
種
神
性
，
所
以
他
如
今
還
能
聽
人
禱
告
。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包
括
：
以
上
帝
為
樂
，
祈
禱
，
謝
恩
，
捨
棄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六
九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六
九
八

世
界
，
謙
卑
，
忍
耐
。
由
基
督
徒
生
活
所
生
的
效
果
為
赦
罪
與
永
生
。
洗
禮
與
聖
餐
禮
均
為
基
督
所
設
，
應
當
保

存
，
且
具
某
種
象
徵
的
價
值
。
這
派
田）想
斷
言
人
在
根
本
上
是
自
由
的
，
卻
否
認
原
罪
與
預
定
之
理
。

    

在
思
想
批
判
方
面
，
蘇
西
尼
派
最
大
的
成
功
為
其
對
救
續
的
補
罪
教
理
所
加
的
攻
擊
，
而
這
種
補
罪
的
教
理

卻
是
一
切
改
教
家
所
一致
承
認
的
。
他
們
說
補
罪
的
要
求
原
與
上
帝
的
本
性
不
合
。
既
有
赦
罪
，
便
毋
須
補
罪
，

些

一者
乃
互
相
排
斥
的
觀
念
。
以
無
罪
的
人
代
替
有
罪
的
人
受
罰

是
絕
對
不
公
平
的
事
。
基
督
受
死
是
表
明
順

服
的
最
好
榜
樣
；
在
必
要
時
，
這
種
順
服
也
是
每
一
基
督
徒
所
應
該
表
明
的
；
但
基
督
的
順
服
雖
大
，
卻
不
超
過

祕
所
應
該
有
的
，
所
以
訑
不
能
將
祕
順
服
的
價
值
轉
移
給
他
人
。
假
如
這
種
轉
移
是
可
能
的
話
，
那
末
，
人
便
毋

須
在
道
德
上
去
努
力
追
求
公
義
，
而
品
格
也
就
因
此
羸
弱
了
。

    

蘇
西
尼
主
義
與
晚
期
經
院
哲
學
派
，
特
別
與
蘇
格
徒
（Sco

tU
S

）
一
派
，
是
有
關
係
的
；
但
它
有
與
那
中
世

紀
思
想
不
同
之
點··

一
方
面
他
拒
絕
教
會
的
威
權

一
方
面
又
以
理
性
講
解
聖
經
為
真
理
的
根
據
。
它
對
於
當
時

流
行
的
見
解
，
如
人
不
能
自
殺
，
人
性
完
全
變
壞
等
類
見
解
，
一概
反
對
。
它
將
宗
教
從
教
義
的
鎖
鏈
中
解
放
出

來
，
而
用
無
成
見
的
態
度
去
研
究
聖
經
，在
這
兩
點
上
厥
功
甚
偉
；
但
宗
教
對
於
保
羅
、
奧
古
斯
丁
、
或
路
德
有

何
意
義
，
對
這
一
層
它
好
似
全
無
概
念
，
這
就
是
說
，
它
不
知
有
所
謂
信
徒
個
人
心
靈
藉
著
基
督
與
上
帝
發
生
新

而
活
潑
的
關
係
。

    

蘇
西
尼
主
義
之
在
波
蘭
，
大
半
因
耶
穌
會
竭
力
阻
撓
，
大
受
壓
迫
，
但
在
荷
蘭

，
在
英
國
�

更
多
人
接



受
�

。由
它
所
發
生
的
影
響
不
小
。

            

第
十
五
段

亞
米
紐
斯
主
義

    
由
陋
關
陝
主
義
的
神
學
田）想
之
嚴
峻
產
生
一
種
反
動
，
尤
以
荷
蘭
為
甚
、
因
荷
蘭
人
本
主
義
的
傳
統
田）想
從

未
消
滅
，
而
重
洗
派
勢
力
又
某
廣
大
。
〈一氾種
反
動
的
思
想
注
重
宗
教
竇
踐
的
一
方
面
，
對
於
孜
孜
於
信
條
界
說
的

詳
細
分
解
不
感
興
趣
，
反
抱
一
種
容
一議
的
能）度
。
府
倘
學
者
〉匯
附
階
（
。i

濺k
 

co
o

日
，ert

一
五
二
一〔�

一

夜
九
○
）
就
是
這
樣
的
一
位
思
想
家
；
但
要
等
到
際
沬
麻
廝
（
計co

d

以s>
rm

in
i’s

一
五
六
○
�

一六0

九
）

及
其
門
人
之
著
作
問
世
，
這
派
的
巴
想
縵
得
了
充
分
的
發
揮
。

    

啞
沬
廉
廝
之
先
世
均
於
隴
門爭
取
自
由
時
期
喪
生
，
因
得
友
人
，一助

從
一
五
匕
八
到
一
五
八
三
年
，
纔
能

在
陝
付
大
學
受
教
。
後
來
他
得
陶
睡
嘶
階
陽
商
會
的
資
助
往
田
油
阮
。方
了·

一11
1

八
八
年
他
在
洞
廄
防
附
陽
任
牧

師
職

，
受
人
贊
揚
為
一
位
心
境
和
平
的
宣
道
者
與
牧
師

。
一
六
○
三
年
他
被
推
舉
繼
名
教
授
朱
尼
阿
斯
（甲a

n
z

Ju

憐iu

。
一
五
四
五
�

一六
○
二
）為
陳
口
大
學
神
學
教
授
，
以
迄
逝
世·

啞
氏
為
人
不
好
爭
辯
，
但
於
一
五
八

九
年
因
受
委
任
向
降
限
嚇
時
提
出
答
覆·
又
為
昨
游
鄉
麻
（
釋
註
：
這
一說
是
主
張
先
定
人
們
的
永
生
和
永
死
，

然
後
決
定
他
們
的
墮
落
）作
辯
護
，
反
對
隱
鵬
時
（。elft

）
兩
位
牧
師
听
講
。
听
謂
牌
略湩
濯
上
帝
預
定
計

劃
之
理
有
關
。
巨
帝
是
否
先
定
誰
人
被
選
，
誰
人
被
棄
然
後
准
許
人
頓
墮
落
，
以
為
完
成
其
預
定
計g

rlj

之
工
嘆
？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六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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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Q
U

（神
學
術
語
上
稱
曾p

。L
a

p

。m

憑
燭濩
鼬
）抑
是
上
帝
預
先
知
道
人
類
將
要
墮
落·

又
准
許
人
類
墮
落·

然

後
纔
規
定
誰
人
被
選
，
以
為
拯
救
一
部
份
人
類
之
法
（神
學
術
語
上
稱
工nfra

 
L

p
sllm

墮
落
後
論
）
。
亞
米
紐
斯
將

這
些
問
題
仔
細
研
究
考
察
，
就
對
於
無
條
件
的
預
定
教
理
全
部
表
示
懷
疑
，
而
斷
定
人
有
自
由
。
這
種
自
由
雖
與

降
滴
噸
所
論
的
見
解
相
符
，
卻
與
純
粹
的
加
爾
文
主
義
格
格
不
入
。
於
是
劇
烈
的
爭
辯
發
生
於
亞
米
紐
斯
及
那
主

張
無
條
件
的
預
定
論
者
的
大
學
同
事
倚
流
壯
廝
（甲ap

、oo
m

a
ru

s

（五
六
三
�

一六
四
一
）之
間·

不
久
防

滿
抗
議
宗
大
為
這
種
爭
辯
所
激
盪
。

    

啞
床
廄
廝
死
於
一
六
○
九
年·

在
他
死
後·

領
導
這
一
派
思
想
的
為
宮
廷
宣
道
者
艾
屯
波
加
特
（Jo,a

n

細te

卹a-o
g

a
e

rt

一五
五
七
�

一六
四
四
）及
啞
除
廄
廝
的
朋
友·

也
是
他
的
門
弟
子
依
皮
斯
科
皮
烏
（sim

o
n

h

甘
”
。甘
鬍

一
五
八
三J
一
六
四
三
）
，
他
不
久
作
了
來
丁
大
學
神
學
教
授
。
亞
米
紐
斯
的
見
解
經
此
二
人
的

關
釋
發
揮
，
編
成
系
統
；
他
們
二
人
對
於
當
時
所
注
重
的
教
理
之
仔
細
詳
明
的
分
析
都
極
力
反
對
，
他
們
視
基
督

教
主
要
為
道
德
改
造
的
一種
能
力
。
一
六
一○
年
由
荷
蘭
一
位
著
名
政
治
家
且
對
於
宗
教
爭
辯
抱
容
讓
態
度
者
，

啊
觔
師
他
吶
減
（
才h

且
、。9

么en
了arn

e
、el

斗tl

五
四
七
�

一六
一
九
）
發
起·

得
這
派
的
思
想
家
四
十
一

人
贊
助·

作
成
一種
宣
言·

說
明
他
們
的
信
仰·
稱
為
航
濬
渲
唁
（審
。
。視
霄
舅
。
）·

【
註
一
】故
後
來
擁
護

這
派
思
想
者
有
『
抗
辯
派
』
（Re

m
o

卹斗
鉛
牌s
）
之
稱
。
這
派
反
對
加
爾
文
派
所
講
的
絕
對
預
定
之
理
，
以
為
上

帝
預
定
在
乎
上
帝
預
知
，
即
上
帝
預
知
人
將
如
何
利
用
恩
典
之
工
具
。
他
們
又
反
對
基
督
單
為
被
選
的
信
徒
受
死



之
理
，
倡
言
基
督
為
一
切
人
受
死
，不
過
除
了
信
徒
之
外·

沒
有
人
能
得
基
督
受
死
的
益
處
。
這
派
與
師
兩
陝
派

也
有
相
同
的
見
解
之
處
，
即
一
致
否
認
人
靠
自
己
力
量
不
能
作
出
任
何
善
事l

一
切
有
賴
上
帝
的
恩
典
。
所
以

啞
沐
降
嘶
派
並
非
帕
肚
臍
派
（
參
第
二
九
七
頁
）
。
他
們
否
定
咖
瀟
陝
派
所
講
的
恩
典
不
能
拒
絕
之
理
，
卻
謂
恩

典
是
可
被
拒
絕
的
，
對
於
加
爾
文
派
所
講
的
救
恩
永
不
失
落
之
理
也
表
示
懷
疑
，
卻
主
張
人
在
接
受
恩
典
之
後
，

又
能
失
落
。

    

在
沛
爛
的
抗
議
派
中
不
久
便
大
起
紛
擾
。
多
數
派
為
阮
瀟
陝
派

·

而
這
派
思
想
為
當
時
行
政
長
官
陸
匣
嘶

（
膩au

ri

。

一五
八
八
�

1

六
二
五
）
所
贊
助

。
贊
助
抗
辯
派
者
為
倘
藺
省
首
鷹
鬧
噸
口
吶
喊
及
歷
史
學

家
，
大
法
官
，
萬
國
公
法
之
發
起
人
格
柔
丟
（
多g

。O

甘tiu
s

一
五
八
三
�

一
六
四
五
）
。
這
種
爭
辯
不
久
便

涉
及
政
治
問
題
。
在
政
治
上
荷
蘭
分
成
兩
黨
，
一
黨
擁
護
各
省
權
利
，
由
國
中
富
商
組
成
，
推
阿
勒
頓
巴
內
威
與

格
柔
丟
為
首
領
，
其
他
一
派
稱
國
家
黨

以
摩
里
斯
為
首
。國
家
黨
希
望
召
集
一
次
全
國
議
會
判
決
爭
辯
。
但
有

蘭
在
阿
勒
頓
巴
內
威
領
導
之
下
反
對
此
議·

以
為
各
行
省
的
宗
教
問
題
能
自
行
判
決
。
一六
一八
年
七
月
由
摩
哩

斯
發
動
政
變
，
以
武
力
推
翻
各
省
權
利
黨
。
阿
勒
頓
巴
內
威
雖
功
高
黨
國
，
究
不
能
免
於
一
六
一九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被
斬
決
，
格
柔
丟
則
判
以
終
身
徒
刑
。
到
了
一
六
二
一
年
格
柔
丟
卻
越
獄
逃
走
了
。

    

自
一
六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亡一日
到
一
六
一九
年
五
月
九
日
，
由
各
省
總
督
召
集
一個
全
國
會
議
於
陽
時

(d

。斗
）
。除
了
漪
滴
代
表
出
席
以
外·

參
加
此
次
會
議
者
有
自
嘆
回
，借
隊
勵
隊·

嘿
陽·

防
同
廄
與
陽
悻
而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勁

七0

一



            

甚
督
教

會

史

七
○
二

來
的
人
士
。
陣
休廄
廝
主
義
經
序
時
議
會
判
為
有
罪

·

又
有
許
多
富
於
咖
瀟
陝
派
思
想
色
彩
的
教
會
法
規
被
採

用
，後
來
這
些
『教
條
一
，連
［

b

］
搪
場
隆
爛
階與
沘
岡
塒
瞻
據
（
參
第
六
七0

及
〈△八1

一

1

頁
）
，
成
了
倘
淌

教
會
教
理
的
根
據

。
【
註
二
】
它
不
如
助
瀟
陝
派
中
許
多
個
人
的
如
此
極
端
�

甩
陽
廝

（
，
日a

之
。）

所
倡
隨
為
鄉
滿
的
見
解
並
未
全
部
為
人
採
納·

�

但
際
隱
議
會
可
算
達
到
了
隨
口
〕派
製
造
信
條
之
最
高
水

準

。
    

侈
時
會
議
閉
會
之
後·

抗
辯
派
即
遭
放
逐
，
但
一
六
二
五
年
陸
匣
廝
死
後·

這
些
逼
迫
他
們
的
法
令
盡
成
具

文
。
他
們
又
捲
土
重
來
，
但
直
到
一
七
九
五
年
才
得
到
了
國
家
正
式
的
承
認
。
這
派
在
荷
蘭
發
展
遲
緩
，
至
今
仍

然
仔
在
。
這
一
派
基
督
徒
生
活
在
國
內
偏
重
理
智
與
倫
理
方
面
，
很
受
了
些
蘇
西
尼
主
義
之
影
響
。
但
其
後
來
在

漢
回
之
勢
力
較
在
本
國
為
大
，且
在
喲
瀚
陣
繼

（古hn
 

w
e

江。
）身
上
證
明
了
這
一派
基
督
教
真
理
之
解
釋·

也
能
如
任
何
其
他
派
別
一
樣
，
與

一
種
熱
情
的
虔
誠
生
活
打
成
一
片
。

    

此
次
爭
辯
對
於
基
督
贖
罪
之
理
，
產
生
了
一種
重
要
的
學
說
，
即
一
六
一
七
年
格
柔
丟
餌
發
表
的
。
照
安
瑟

綸
講
，
基
督
受
死
無
非
要
賠
償
上
帝
損
失
了
的
尊
榮
（
參
第
四
一
七
頁
）
。
在
諸
改
教
家
看
來·

基
督
受
死
是
代

替
他
所
救
贖
的
人
所
犯
的
罪
受
罰

，
因
為
他
們
破
壞
了
上
帝
的
正
義

，
這
種
代
人
受
罰
是
上
帝
本
性
的
基
本
要

求
。
因
為
上
帝
固
然
是
有
憐
憫
的·

但
禮
必
得
是
公
義
正
直
的
，
照
加
爾
文
一
派
的
見
解
，
基
督
捨
生
流
血
固
然

能
救
萬
人
，
但
祇
對
那
些
被
選
信
徒
方
能
生
效
，
基
枓
也
祇
為
他
們
死
。
蘇
西
尼
派
對
於
這
種
種
見
解
均
加
以
激



烈
的
批
評
，
以
為
上
帝
的
木
性
並
不
要
求
刑
罰
，
且
又
否
認
一
人
應
受
之
罰
，
能
以
另
一
人
所
受
之
苦
來
作
代
替

之
理
（
參
第
六
九
八
頁
）
。隱
陳
區
所
要
答
覆
的
，就
是
囌
哂
陀
這
一派
的
批
評
。上
帝
是
一位
大
有
道
德
的
主

宰
。
犯
罪
是
破
壞
上
帝
的
律
法
。
上
帝
好
像
世
上
聰
明
睿
智
的
君
主
，
假
如
訑
自
己
願
意
，
也
可
以
施
行
饒
赦
，

但
祇
管
饒
赦

，
而
全
不
表
明
訑
怎
樣
尊
重
訑
所
設
立
的
律
法

，
是
不
啻
賤
視
禮
的
律
法
。
如
此
說
來
，
基
督
受

死
並
非
代
人
的
罪
受
罰
�

罪
是
白
得
赦
免
的
�

乃
是
要
尊
重
上
帝
的
律
法
，向
上
帝
神
聖
的
行
政
機
構
表
示

敬
禮
，
說
明
上
帝
雖
可
取
消
刑
罰
，
究
不
得
不
表
證
訑
行
政
的
威
嚴
。
這
樣
解
說
基
督
受
死
，
便
不
致
於
違
反
公

義
了
。
這
是
上
帝
向
受
人
侮
辱
的
律
法
，
表
示
敬
禮
。
好
像
世
上
聰
明
的
君
主
一
般
，
上
帝
也
可
以
向
人
提
出
條

件
，如
以
信
仰
與
悔
改
為
條
件
，對
那
些
自
願
接
受
這
條
件
的
人
廣
施
赦
免
。
這
種
學
說
之
巧
妙
是
無
可
否
認
的
。

因
為
這
學
說
可
以
消
除
由
亞
米
紐
斯
派
所
講
基
督
為
一
切
人
受
死
而
生
的
惶
惑
。
假
如
基
督
真
為
一
切
人
受
死
，

不
單
為
被
選
的
信
徒
受
死
，
而
且
是
代
人
犯
罪
受
罰
的
話·

那
末
，
何
以
一
切
人
不
都
得
救
呢
？
匯
候
匡
就
以
否

認
代
人
受
罰
來
作
答
覆
。
他
對
於
蘇
西
尼
派
也
指
出
了
一
個
肯
定
的
理
由
，
說
明
基
督
何
以
受
死
。
然
而
在
一
切

為
解
釋
讀
罪
而
提
出
的
學
說
中
，
惟
他
這
個
學
說
最
帶
劇
場
風
味
，
最
難
令
人
滿
意
，
因
為
福
音
的
信
息
，
不
是

說
基
督
為
表
彰
一般
正
義
而
死
，
乃
是
在
一種
真
實
的
涵
義
中
，
基
督
為
我
而
死
。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七
○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七O

四

【
註
一
】
：
憑
狀
區
嘈
廠
唁
滌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廿
五
卷
）
第
三0

三
�

三0

七
頁

t

註
二
】
：
同
上
。
第
三
○
七
�

三
二
四
頁
。

第
十
六
段

英
國
安
立
甘
主
義

          

與
長
老
宗
主
義

，
清
教
主
義
與
公
理
宗
主
義
。
蘇
格
蘭
主
教
制

    

女
王
伊
利
沙
白
與
公
教
徒
之
關
係
，
已
於
別
處
鉸
述
及
之
（
參
第
六
七
六
頁
）
。
當
其
登
位
之
初

，
處
境

非
常
困
難
。
人
民
宗
教
信
仰
不
一
致

，
國
內
有
陰
謀
暗
害
，
國
外
又
有
強
鄰
虎
視

，
假
使
她
不
會
運
用
政
治
的

靈
敏
手
腕
以
謀
應
付·
鮮
有
不
立
遭
傾
覆
者
。
在
她
即
位
不
久
以
後·

那
些
跟
著
她
脫
離
囉
馮
的
教
徒
中
起
了

分
裂
，
加
深
了
她
的
困
難
。
此
種
分
裂
情
形
隨
時
而
益
為
擴
大
。瑛
圓
經
過
哼
困
叭
階
，噯
陳
產
甩
及
憑
隴

各
朝
的
幾
番
劇
變
後
，
一
般
人
民
的
宗
教
生
活
已
由
以
前
的
冷
落
狀
態
，
變
為
生
機
活
潑
，
致
使
分
裂
之
局
逾
趨

嚴
重
。

    

伊
利
沙
白
有
意
將
國
內
的
宗
教
情
形
，
造
成
易
於
迎
合
各
方
心
理
，
教
會
在
受
職
人
員
方
面
，
在
崇
拜
儀
式

方
面
，
祇
求
不
與
抗
議
派
的
情
緒
牴
觸·

莫
不
盡
力
保
存
原
有
習
慣
。
此
種
政
策
，
除
了
極
少
數
牧
區
外·

為
漢

岡
一切
教
職
所
接
受
，咿
同
眇
油
也
祇
求
他
們
安
份
守
己·

雖
然
他
們
並
無
誠
意
接
受
抗
議
宗
主
義·

靈
性
力
量



薄
弱
又
不
會
講
道
，
她
也
不
去
干
涉
他
們
。
從
政
治
的
眼
光
看
來

免
那
些
摧
毀
了
德
法
二
國
的
宗
教
戰
爭
。

    

然
而
，
自
女
王
登
極
以
來
，
就
面
對
抗
議
宗
更
強
烈
的
進
侵

綜
合
性
的
教
會
觀
是
澈
底
的
「
改
教
」
。
當
馬
利
亞
當
權
之
日
，

，
這
種
政
策
是
很
聰
明
的
。
英
國
因
此
得
以
避

。
他
們
不
認
為
女
王
那
種
廣
泛
性
，
國
民
性
及

許
多
放
逐
國
外
的
人
受
了
日
內
瓦
或
區
利
赫
或

陳
問
隨
颺
的
薰
染
，
如
今
滿
有
徹
底
改
教
的
精
神
返
國
。
這
些
人
都
是
深
具
宗
教
的
熱
心
與
毅
力
，隨
困
際
汨
想

與
羅
馬
對
抗
必
須
依
賴
他
們
，
然
而
假
如
要
照
他
們
所
願
望
的
改
革
當
時
教
會
的
情
形
，
那
末
必
要
將
女
王
所
苦

心
孤
詣
勉
強
保
持
的
一種
恬
靜
局
面
弄
得
紛
擾
不
育
。

    

從
宗
教
的
觀
點
看
來
，
這
些
人
所
想
望
的
改
革
也
是
易
於
了
解
的
。
他
們
看
聖
經
是
基
本
的
權
威
，
不
認
教

會
是
權
威
傳
統
的
解
釋
者
和
保
衛
者
。
他
們
要
從
崇
拜
儀
式
當
中
刪
除
那
些
在
他
們
看
來
是
由
羅
馬
教
會
迷
信
中

所
遺
留
下
來
的
餘
孽
。
他
們
要
每
一
牧
區
有
一
位
熱
心
的
，
屬
靈
的
，
善
於
講
道
的
牧
師
。
他
們
特
別
反
對
牧
師

的
制
服

，
以
為
這
種
服
裝
是
要
在
一
般
教
友
心
中
留
下
一種
印
象

·

把
教
會
受
職
人
員
看
作
靈
性
上
的
特
殊
階

級
，
執
掌
特
別
權
柄
，
與
一
切
信
徒
均
為
祭
司
的
觀
念
矛
盾
。
他
們
反
對
跪
領
聖
餐
，
以
為
這
是
表
明
向
基
督
物

質
身
體
之
臨
在
於
餅
酒
中
表
示
敬
禮
。
他
們
反
對
用
婚
約
戒
指
，
以
為
這
是
繼
續
承
認
婚
姻
為
聖
禮
。
又
反
對
施

洗
時
劃
十
字
架
的
記
號
，
以
為
跡
近
迷
信
。
因
為
這
些
人
對
於
教
會
抱
一種
肅
清
之
志
願
，
所
以
在
一
五
六
○
年

初
這
派
人
就
被
稱
為
『
清
教
徒
』
（
才rita

n
s

）
。
一
五
六
三
年
他
們
努
力
藉
坎
特
布
里
省
的
教
牧
會
議
�

〕一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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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
六

是
英
國
教
會
的
立
法
機
關
�

來
通
過
他
們
的
改
革
計
劃
，
可
惜
以
二
票
之
差
而
失
敗
。

    

許
多
清
教
徒
已
經
採
取
了
自
己
訂
的
單
純
的
崇
拜
方
式
及
教
牧
禮
服
。
在
陣
陣
大
學
陲
鵑
麻
學
院
（
實
綢I

d
a

l

合co
lle

g
e

）
院
長
陸
鬧

（鬥a-ur

霍
。
汗
日
”鄴y

一五
二
七
�

一五
九
○
）與
件
陣
基
督
教
會
牧
師
麻

厝
吐
（曰
〞om

,
sa

m
p

s

。．
一
五
一
七
�

一
五
八
九
）�

這
些
人
均
於
馮
同
啞
朝
流
亡
在
外
�

領
導
之
下
，

清
教
徒
對
教
牧
禮
服
曾
舉
行
了
一次
激
烈
的
討
論
，
史
稱
「
伊
利
沙
白
朝
服
裝
爭
辯
」
（Eliza

b
e

th
a

n
V

e

鰍
舛ia

n

C
o

n
tr

。認
層

）
。
劍
橋
大
學
大
致
同
情
清
教
徒
。
但
對
於
這
問
題
伊
利
沙
白
很
不
主
張
更
改
，
且
於
一
五
六
六
年

由
大
主
教
帕
克
爾
（
實
舞h

e
w

 
P

a
rke

r

）
發
出
一道
通
告
，
【
註
一
】
吩
咐
各
處
教
士
重
新
向
各
主
教
處
取
得
准

許
狀
，
禁
止
講
道
時
提
起
引
起
爭
辯
的
問
題
，
必
須
跪
領
聖
餐
，
及
為
教
士
制
服
定
出
詳
細
的
規
則
。
在
這
些
條

例
取
締
之
下
，
很
有
些
清
教
牧
師
被
徹
職
，
森
普
生
也
在
內
，
且
曾
一
度
被
囚
。

    

在
那
些
受
過
田
倆
阬
與
嘔
刷
嚇
思
想
陶
冷
的
人
看
來·

凡
是
在
熙
經
中
找
不
著
根
據
的
崇
拜
儀
式·

便
是
侮

辱
上
帝
的
威
嚴
。
由
這
一
點
又
引
起
更
進
一步
的
問
題

；
如
果
有
些
牧
師
拒
用
聖
經
所
不
能
表
證
的
服
裝
和
儀

式
禮
節
，
而
為
教
會
行
政
機
關
撒
職
，
這
樣
的
機
關
是
否
是
上
帝
教
會
中
所
應
有
的
？
而
且
用
清
教
徒
在
日
內
瓦

受
過
訓
練
的
眼
光
來
念
新
約
，
他
們
有
些
人
看
出
一
種
教
會
行
政
的
型
式
與
英
國
教
會
所
有
大
不
相
同
，
因
為
根

據
這
種
行
政
型
式
來
講
，
教
會
中
當
有
長
老
行
使
有
效
的
懲
治
，
牧
師
任
職
當
得
地
方
教
會
的
同
意
，
又
有
如
加

爾
文
所
講
，
几
聖
經
所
稱
為
啊
監
督
（
主
教
）
，
長
老
，
和
牧
師
』
者
，
在
靈
性
方
面
根
本
是
居
於
平
等
地
位
，·



。
這
些
字
都
是
意
義
相
同
的
』
。
［
註
二
】
囌
胎
闌
長
老
宗
主
義
能
以
長
期
反
抗
『
教
長
制
』
，
也
是
抱
有
（遠
同

樣
信
念
，
斷
定
所
有
屬
靈
職
份
都
是
平
等
的
。

    

清
教
主
義
這
種
進
展
以
陸
時
噸
時
《曰
＃Om

鬍ca
rt

、1
9

汗
一
五
三
五
？
�

一
六
○
二
）
為
代
表
‘
也
由
他

領
導
。
當
他
一
五
六
九
年
在
同
嗎
大
學
任
神
學
教
授
時
，
就
倡
言
每
一
牧
區
須
舉
長
老
執
行
懲
治
，
牧
師
須
由
民

眾
公
選
，
所
有
大
主
教
及
會
吏
長
等
職
均
當
取
消
，
使

一
切
教
職
居
平
等
地
位
。
這
就
等
於
實
行
長
老
宗
主
義
，

而
且
那
些
較
為
急
進
的
清
教
徒
從
此
便
朝
著
這
個
方
向
前
進
。
除
階
悶
附
所
倡
之
說
引
起
了
濟
潛
決
（J

。hn

荊
日
貧
丰

一
五
三
○
�

一
六0

四
）
之
反
對
，
使
他
成
為
初
期
清
教
徒
之
最
大
仇
敵

。
惠
特
吉
夫
雖
反
對
卡

附
瀨
階
所
講
長
老
宗
主
義
乃
上
帝
所
定
（
才
冷
斗ivi

婦o

）·

卻
也
不
認
主
教
制
乃
上
帝
所
定
的
。
在
他
看
來
，
主

教
制
不
過
是
最
好
的
教
會
行
政
方
式
，
他
也
否
認
在
陬
贓
中
能
指
明
出
來
任
何
固
定
教
會
組
織
之
典
型·

他
主
張

教
會
組
織
法
要
大
部
份
聽
憑
教
會
自
己
決
定
，
因
傳
時
活
決
之
影
響·

陸
際
門
附於
一
五
七
○
年
被
撒
職
，
一
五

匕
二
年
被
逐
出
大
學
。
自
是
以
後
，
他
所
度
的
是
流
浪
生
活
，
受
人
逼
迫
，
大
部
份
時
間
住
在
歐
洲
大
陸
，
然
而

仍
不
喪
志
灰
心
，
仍
為
促
進
長
老
宗
清
教
主
義
運
動
不
斷
努
力
。

    

當
時
陽
墩
有
兩
位
牧
師·

一名
泳
嚅
廳
（J
。h
。
閑i

凡d?

�

一
五
八
八
）·

一名
威
爾
科
克
斯
（、

r,o
m

?

響
－工

cO
X

一
五
四
九
？
�

一
六
○
八
）
，在
一
五
七
一（年
時
將
卡
特
賴
特
所
提
倡
的
改
革
各
點
寫
成
一本
小
冊
，

題
為
邊
）鸞
低
＞
。
＞
斗mo

。iti

。。g

子
。
勿arlia
日
？
計
）·

言
辭
雖
激
烈·

卻
能
迎
合
一般
心
理
，引
人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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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
八

意c

惠
特
吉
夫
對
於
此
文
作
了
一
個
答
覆
，
而
卡
特
賴
持
又
再
反
駁
。
於
是
長
老
宗
清
教
主
義
從
此
發
芽
滋
長
。

在
那
些
思
想
較
除
階
陶
時
和
緩
的
人
看
來·

營田時
教
會
憲
章
毋
須
修
改
多
少
。
那
些
無
謂
的
儀
節
不
難
刪
除
，
盼

禱
書
不
難
修
改
，
長
老
不
難
在
各
牧
區
推
舉
出
來

，
至
於
主
教
不
必
廢
除

，
儘
可
推
之
為
每
一
教
區
之
主
席
職

員
，
將
教
區
組
成
議
會
。
但
長
老
派
精
神
發
展
甚
速
，
一
五
七
○
年
想
在
國
家
教
會
的
組
織
中
實
現
一
些
長
老
宗

的
措
施
，
有
些
牧
師
和
虔
誠
的
平
信
徒
聚
會
來
傳
道
討
論
，
名
為
「
說
預
言
」
（P

日p

汗S

誅
斗嘰
。
）
一
五
七
二

年
，
在
綸
敵
附
近
的
陸
滋
限
廝
（丰
合
斗sW

。誅h

）
地
方
九
有
些
堂
會
自
動
結
合
組
成
區
會
，
同
樣
的
組
織
也
在

其
他
若
干
地
方
成
立
起
來
。
一
五
七
四
年
又
有
一
位filJ

橋
的
衍
年
學
子
名
特
喇
味
斯
（
細a

lte
r

 
T

ra
V

e
rs

一
五
四

八
？
�

一
六
三
五
）
，
發flJ

一本
：
教
會
紀
律
申
論
（
＞
才
二
憚d

P
la

in
D

e
C

la
ra

tio
n

無E

寫
了sia

stiC
a

l

g

紛
仔1

甘e

）
將
清
教
卞
旨
徹
底
發
揮
。
一
五
七
六
年
帕
克
爾
死
後
，
坎
特
布
里
大
主
教
職
遂
由
格
林
達
爾

（
屋·

呈
巳

。ri

卹da

一
一
五
一
九
？
�

一五
八
三
）
接
任
，於
是
清
教
運
動
聲
勢
為
之
一
振
，
因
格
林
達
爾
對
於
清
教

徒
甚
表
同
情
，
且
木
良
心
主
張
反
對
女
王
下
令
禁
止
『
說
預
）名
』
，
因
以
停
職
。

    

除
隱
噸
時
及
其
清
教
同
道
極
力
反
對
與
漢
國
國
家
教
會
（
即
聖
公
會
！

譯
者
）
脫
離
關
係
。
他
們
主
張
祇

要
盡
力
將
清
教
徒
紀
律
精
神
及
習
慣
方
法
介
紹
到
教
會
，
等
待
政
府
從
事
進
一步
的
改
革
。
這
種
希
望
好
似
沒
有

歸
於
徒
然
。
在
一
世
代
之
內·

陝
回
國
家
教
會
的
憲
章
及
崇
拜
法
修
改
達
四
次
之
多
。
假
如
再
來
一次
修
改
，
不

就
可
以
達
到
清
教
徒
之
所
謂
符
合
熙
體
標
準
麼
？
他
們
願
作
如
此
鼓
吹·

如
此
等
待·

這
是
一
般
清
教
徒
的
看



法

。

    

但
也
有
些
急
進
分
子
，
以
為
這
樣
長
遠
等
待
下
去
是
無
意
義
的
。
他
們
要
立
刻
建
立
一
個
他
們
認
為
是
合
乎

聖
經
真
理
的
教
會
，
這
些
人
即
所
謂
分
離
派
（Se

p
a

ra
tists)

，
其
中
有
推
進
公
理
宗
主
義
者
。
一
五
六
七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在
倫
敦
有
分
離
派
人
假
借
結
婚
名
義
，
集
合
舉
行
崇
拜
，
被
當
地
政
府
拿
獲
，
下
之
於
獄
。
這
些
人
認

為
在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內
不
能
自
由
的
遵
照
上
帝
之
道
，
曾
自
行
推
舉
了
職
員
，
而
以
菲
次
（
冬ch

a

亂

鬥itz

）
為

牧
師
。
此
外
還
有
別
的
不
從
國
教
的
團
體
，
但
在
清
教
徒
初
期
，
分
離
派
的
活
動
是
不
固
定
且
屬
臨
時
性
的
。

    

首
先
旗
幟
鮮
明
的
，
以
分
離
派
觀
點
相
號
召
的
為
布
饒
恩
（鼾
寫
誅B

ro

二e

一
五
五
○
�

一
六
三
三
）,

當
卡
特
賴
特
任
教
職
的
一
段
紛
擾
時
期
中
，
他
還
在
劍
橋
當
學
生
，
一
五
七
二
年
畢
業
。
最
初
他
不
過
是
個
田）想

前
進
，
抱
長
老
宗
主
義
的
清
教
徒
，
但
以
後
，
約
在
一
五
八
○
年
，
採
取
分
離
派
的
原
則

，
並
與
友
人
哈
利
遜

（
審
穿
沐
江arris

。＃
）
於
一
五
八
一年
在
諾
立
赤
（zo

rw
ich

）
設
立
一
個
獨
立
教
會
。
由
於
他
所
傳
之
道
理
，

而
被
監
禁
多
次
，
因
此·

他
與
其
教
會
中
大
部
份
人
逃
往
漪
喃
之
廄
鵑
盾
隆
（冢i

參ld

。衢g

）
。
［
五
八
二
年
他

在
那
裹
發
刊
了
一
本
重
要
的
書
，其
中
包
括
三
篇
論
文
。
一篇
是
為
攻
擊
那
些
仍
願
作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教
友
的
清

教
徒
而
寫
，
單
是
標
題
就
佔
去
幾
行
，
有
如
下
所
說
：
『
論
改
革
教
會
不
應
作
任
何
等
待
，
又
論
一
般
不
願
改
革

的
宣
道
者
之
罪
無
可
赦
⋯
⋯
這
斑
人
定
要
等
到
官
府
的
強
迫
和
命
令
』
。
又
有
一
文
題
為
：
鬥
論
真
正
基
督
徒
生

活
與
儀
態
之
書
』·

指
出
真
教
會
為
信
徒
自
願
結
合
者
。
按
昭
晞
陽
隱
的
意
見·

祇
有
那
些
確
有
經
驗
的
基
督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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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L

一C

徒
所
組
成
的
地
方
團
體
才
算
教
會
，其
中
的
人
憑
著
一種
自
願
的
明〈約
與
基
督
聯
合·

又
彼
此
聯
合
交
往
。
這
樣

一
個
教
會
有
基
督
為
首
，
又
為
基
督
所
指
定
的
職
員
與
律
法
所
治
理
。
每T

地
方
教
會
都
是
自
治
的
，
按
晰
喲
規

定
，
自
選
一位
牧
師
，
一
位
教
師·

幾
位
長
老
，
幾
位
執
事
，
幾
位
寡
婦
。
但
每
一
教
友
對
於
全
體
教
友
的
福
利

都
當
負
責
。
一
切
地
方
教
會
都
是
平
等
的
，
沒
有
一教
會
有
權
管
轄
別
的
教
會
。
但
當
彼
此
以
兄
弟
之
情
互
相
幫

助

。

    
布
饒
恩
所
主
張
的
制
度
很
有
些
與
重
洗
派
（
參
第
三
三0

頁
）接
近·

但
直
到
下
一
世
紀
，
在
隴
刪
才
有
組

織
的
重
洗
派
活
動
；
佈
隨
隱
從
未
明
顯
的
承
認
他
採
用
過
重
洗
派
的
主
張
，
也
不
反
對
嬰
孩
受
洗
。陂
回
的
分
離

派
主
要
是
從
清
教
運
動
中
產
生
的
。隨
隴
隱
作
此
派
領
袖·

為
時
實
不
算
長
。
他
在
隨
隴
居
住
，
為
時
甚
短
。
後

來
他
的
教
會
中
起
了
紛
擾
，
他
在
隱
隱
滴
住
了
一段
時
期·

仍
同
陝
圓
去
。
一
五
八
五
年
十
月
他
至
少
在
外
表
形

式
上
加
入
了
國
家
教
會
，
而
且
自

一
五
九
一
至
一
六
三
三
年
－
終
其
餘
生
仍
任
國
家
教
會
牧
職
。

    

在
鷗
麻
隧
瀟
大
主
教
治
下·
國
家
教
會
內
許
多
清
教
牧
師
停
用
松
碼
瞎
之
全
部
或
一部·

注
重
『
聖
潔
紀

律
』
（田
。勿b

isci

乞
甘e

）
。時
圃
隊
廝
（
又
為
此
寫
了
第
一〔本
書
，
為
清
教
徒
行
為
的
指
導·

自
「五
八
三
至

w
t

六
○
四
年
繼
沸
麻
陸
喃
為
歡
時
晞
匡
大
主
教
的
為
德
隆
山隊
，
他
在
神
學
思
想
上
為
徹
底
的
而
喻
陝
派·

對
於

教
會
紀
律
態
度
備
極
嚴
峻
，
在
這
一
點
上
正
得
女
王
的
歡
心
，
蓋
女
王
對
清
教
運
動
極
為
敵
視
，
他
一
登
位
使
發

出
通
告
，
訓
令
教
牧
要
完
全
同
意
及
採
用
公
禱
書

，
穿
著
規
定
的
牧
師
制
服

，
禁
止
所
有
私
下
舉
行
宗
教
集
會



【
註
三
】
。
自
此
以
後
高
壓
手
段
重
壓
在
清
教
徒
與
分
離
派
的
身
匕

。
此
時

，
有
人
暗
地
發ylJ

了
一
種
譏
諷
文

字
，
嘲
笑
當
時
一
般
屯
教
，
文
體
既
粗
魯
，
立
論
又
欠
公
允
，
然
備
燾
譏
嘲
諷
刺
之
能
事
，
雖
為
一
般
清
教
徒
所

輕
視
，
顯
出
清
教
徒
手
筆
。
此
文
一
出
，
惡
感
益
見
加
深
。
此
種
文
字
發
刊
於
一
五
八
八
與
一
五
八
九
年
之
間
，

稱
為
屬
才
瀘
渥
爍
短
篇
（
膩artin

 
M

a
rp

re
l

斗
。
田r

。
辭
）
其
著
作
人
至
今
尚
難
確
定
，
但
有
人
揣
測
為
一
位

清
教
平
信
徒
名
特
洛
克
摩
頓

（
古b

州hro
ckm

o
rto

n

一
五
四
五
�

一
六
○
一
）
者
所
作
。

    

自
清
教
徒
與
分
離
派
斷
言
他
們
的
主
張
源
出
於
卜
帝
的
旨
意
，
於
是
反
對
他
們
一派
人
的
領
袖
態
度
亦
隨
之

而
變
，
這
派
人
可
稱
為
聖
公
會
派
。
一
五
八
九
年
那
位
繼
匯
隨
．漢
而
為
大
主
教
的
庫
況陽
佛
時
（
田C

江。d

B
a

n
cr

弄

一
五
四
四
�

一
六
一○
）
，
一次
在
隨
敞
陳
廉
卡
字
架
堂
講
道·

不
但
申
斥
清
教
主
義
而
且
證
明
主

教
制
權
出
於
上
帝
。
一
年
之
後·

又
有
一位
在
懺
崗
入
籍
的
濾
階
（wa

llsn

）
神
學
家
名
隨
壯
匯
際
（＞
斗ri?

S
a

ra
vi

。
一
五
三
一�

一
六T
三
）
者
倡
同
一
的
學
說
。
隨
後
不
久
，
作
了
賬
險
廝
時
（
響
甘c

江es

外？
）
主
教

的
嗶
同
陘
（田口om

？
中11

5。。
一五
四
七
�

1

〈△1

〈△
）於
一五
九
一

1
1

年
寫
了
一篇
：
基
濟
教
會
之
泳
以
貽
鯉

琺

（Pe
rP

e

甘
巴g

ve
m

m
e

n
t

魚ch
江st
．。ch

u
rc

才
）
，
亦
作
同
樣
的
主
張
。
不
太
激
烈
的
有
學
者
呼
克
爾

（瞭ch
a

rd

二oo
ke

r

一
五
五
三
？
�

一
六
○
○
）
，
在
一
五
九
四
年
及
一
五
九
匕
年
所
著
教
會
政
體
法
規

(
L

a
w

s

氏
鬥ccle

sia

鰍ca
l

勿olity

）
一
書
中
所
發
表
者
。
雖
說
他
也
講
主
教
制
源
出
舉
經
，但
他
以
卞
教
制
之

合
理
性
為
申
辯
之
主
要
理
由
，
用
這
一點
來
攻
擊
清
教
主
義
之
極
端
罕
經
主
義
。
［
註
．斗a

】
由
於
這
一
派
人
之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七
二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
一－

言
論
思
想
，於
是
乎
立
下
了
一
個
教
會
高
派
之
基
礙
。

    

當
時
陝
圓
國
教
壓
迫
清
教
主
義
與
分
離
主
義
得
高
級
特
委
法
院
（c

。焜誅
。f

參
。
口i

俗

co
ln

m
iS

S
i。。

）
之

助
力
不
少
。
自
愿
剛
叭
他
在
位
之
日·

英
國
王
室
要
統
治
教
會
教
務
或
職
員·

往
往
利
用
特
委
專
員
擔
任
查
究
與

判
決
之
責
，
避
免
受
一
般
法
律
處
置
之
牽
累
。
這
種
專
員
制
也
是
由
漸
發
展
而
成
。
伊
利
沙
白
將
此
制
發
展
成
較

為
永
久
的
組
織
；
但
到
一
五
八
七
年
班
克
若
弗
特
作
了
專
員
之
一
，
這
種
特
委
法
院
纔
成
為
滿
有
效
力
的
教
會
法

院
。
一
五
九
二
年
它
的
權
力
達
到
了
極
點
。
凡
為
它
所
否
認
的
即
算
有
罪
，
對
於
證
據
的
內
容
不
必
加
以
解
說
。

這
種
法
院
在
陝
回
任
何
地
方
都
有
審
訊
與
定
識
之
權·

成
為
擁
護
主
教
權
威
不
可
少
的
工
具
。

    

分
離
派
營嚅
陽
隱
歸
同
國
教
後
稍
受
影
響·

但
不
久
又
顯
露
頭
角
。
一
五
八
七
年
在
倫
敦
有
一
位
律
師
名
巴

饒
（田
合
遝
中arro

w
一
五
五
○
？
�

一
五
九
三
）·

又
有
一位
牧
師
名
革
林
武
得
（J

。hn
 

G
re

e
n

w
o

o
d?-

一
五
七
三
）
，
因
舉
行
分
離
派
集
會
而
遭
逮
捕
。
他
們
在
獄
中
愉
發
抄
稿
，
在
荷
蘭
印
成
的
文
件
，
攻
擊
聖
公
會

派
與
清
教
派
，
提
倡
比
隨
隴
隱
更
極
端
的
嚴
格
分
離
派
原H

1
J

。
為
這
些
抄
稿
所
折
服
的
人
很
多·

其
中
有
一位
清

教
牧
師
名
喲
瀚
匯
（甲a

D

么
。JO

口。50
。
一
五
六
二
�

一
六
一
八
）·

一
五
九
二
年
在
倫
敦
組
成
了
一
處
分
離

派
教
會·

以
喲
瀚
產
為
牧
師·

以
陣
淋
賦
鵑
為
教
師·

但
翌
年
四
月
六
日·

肥
廄
與
陣
麻
隊
鵑
同
受
絞ff1］
而
死·

因
他
們
不
承
認
女
王
對
於
教
會
事
務
有
最
高
判
決
權
。
同
年
國
會
通
過
一
種
法
規
，
凡
不
承
認
女
王
對
教
會
有
統

治
權
威
，
或
拒
不
參
加
禮
拜
，
或
祕
密
集
會
用
不
合
法
的
儀
式
舉
行
崇
拜
者
，
均
須
放
逐
出
境
。
【
註
四
】
在
這



種
法
律
取
締
下
，
在
倫
敦
的
分
離
派
不
得
不
逃
亡
到
阿
姆
斯
特
丹
（
＞
日
露e

亂a
m

)

，
約
翰
生
出
獄
後
，
在
該
處

教
會
中
依
然
繼
續
任
牧
職
，
安
斯
渥
斯

（江en
ry

斗in
sw

o
rth

一
五
七
一�

一
－

-’

－公
一三
）
任
教
師
。

    

當
伊
利
沙
白
在
位
晚
年
，
也
興
起
對
那
向
來
佔
優
勢
的
加
爾
文
主
義
的

一
種
反
動
。
到
了

一
五
九
五
年
，6[j

橋
大
學
有
一爭
辯
，
巴
洛
（Pe

te
r

中aro

一
五
三
四
�

一
五
九
九
）
提
倡
亞
米
紐
斯
開
明
派
的
教
理
，
由
於
這

次
爭
辯
，
促
使
惠
特
吉
夫
所
主
編
的
蘭
伯
信
條
（

 
L

a
ln

b

露h
 

A
rti

么
鴉
）
出
版

。
【
註
五
】
這
信
條
具
有
濃
厚
的

加
爾
文
派
色
彩
。
但
這
種
批
評
加
爾
文
主
義
之
趨
勢
一
經
發
輟
，
即
日
見
增
強
，
且
反
對
清
教
主
義
日
漸
成
為
聖

公
會
派
之
特
性
。

    

伊
利
沙
白
在
位
甚
久
，
車
於

一
六
○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
繼
其
位
者
為
『
蘇
格
蘭
女
王
』
馬
利
亞
之
子
雅

各
一世
（
一
六
○
三·
一
六
二
五
）
，
自
一
五
六
七
年
起
，
他
就
作
了
蘇
格
蘭
王
，稱
雅
各
六
世
。
當
時
英
國

宗
教
各
派
對
於
此
人
登
位
均
滿
懷
希
望
；
天
主
教
徒
因
為
他
的
父
母
原
為
天
主
教
派·

長
老
主
義
的
清
教
徒
則
以

他
受
過
長
老
派
教
育
，
聖
公
會
派
則
因
為
他
在
蘇
格
蘭
為
王
時
，
為
保
持
王
權
，
曾
極
力
主
張
王
權
神
聖
，
反
對

長
老
派
的
擅
權
。
在
這
幾
派
人
當
中
，
祇
有
聖
公
會
派
看
清
楚
了
他
的
性
格
。
『
沒
有
主
教
，
便
沒
有
君
王
』
。

這
句
話
成
了
他
的
口
頭
禪
。
在
言
行
之
聞
，
他
並
不
比
伊
利
沙
白
更
為
武
斷
；
但
英
國
國
情
對
於

一
個
博
得
民
眾

歡
心
的
君
主
易
於
容
忍
，
對
一
個
討
人
厭
，
不
莊
重
，
不
具
代
表
性
的
君
王
則
難
於
馴
服
。

    

當
一－

-l-/\
 

0
1

1

一年
四
月·

雊
降
戶泄
上
綸
厭
途
中·
接
到
一種
所
謂
『千
名
訴
』
（膩ille

n
a

ry

勿etit

－。。）
。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七
一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一
四

【
註
六
】
意
謂
有

一
千
人
名
簽
署
其
上
，
其
實
並
無
人
署
名
。
這
是
一
本
溫
和
地
技
述
清
教
徒
願
望
的
請
願
書
。

由
於
此
次
訴
請·

於
一
︷/\o

四
年
一
月
在
險
瑩
孱

（口am
p

to
n

）
宮
廷
中·

當
著
國
王
，
召
集
各
主
教
及
清
教

頑
袖
辯
訴
�

當
時
代
表
聖
公
會
派
申
辯
的
，
除
了
國
王
自
己
以
外
，
主
要
人
物
為
倫
敦
主
教
班
克
若
弗
特
，
對

於
清
教
徒
所
請
求
的
改
革
，除
了
准
許
新
譯
陲
翹
以
外
，其
他
重
要
條
款
均
未
批
准·

而
這
次
新
譯
俘
經·

即
一

六
一
一年
所
發
刊
的
所
謂
『
欽
定
譯
本
』
（沐
甘
哎J

言
江
訐
話i

目
）
，而
清
教
徒
反
被
指
令
歸
入
國
家
教
會
。

隨
著
這
聖
公
會
派
所
獲
的
勝
利
之
後
，
又
於
一
六
○
四
年
經
一
次
國
王
批
准
的
聖
職
人
員
會
議
通
過
，
將
許
多
清

教
徒
所
反
對
的
宣
言
與
習
慣
列
入
教
會
法
典
中
。
其
中
主
使
者
為
斑
克
若
弗
特
，
他
不
久
卻
繼
惠
特
吉
夫
為
坎
特

隨
浬
大
主
教
（
一
六
○
四
�

一
六
一
○
）
。
清
教
徒
至
此
自
然
大
起
恐
慌
，
但
班
克
若
弗
特
听
顧
慮
的·

多
在

教
會
行
政
方
面

，
所
行
不
大
與
以
前
所
發
表
的
言
行
相
符
，
清
教
牧
師
中
實
在
被
徹
消
職
位
的
不
過
很
小
的
數

目
。壓
險
膾
派
的
聖
職
人
員·
經
憑
曙
隊
及
座
陳
階
彿
時
之
提
倡·

在
所
受
教
育
及
治
事
熱
情
上
均
有
改
善·

因
此
該
派
勢
力
大
大
加
強
！

其
中
最
顯
著
的
一
例
，
為
那
位
又
博
學
又
虔
誠
又
有
口
才
的
安
得
烈
斯
（L

a

婦
，

三
。t

＞
亂re

w
e

s

一
五
五
五
�

一
六
二
〈/\)

，
此
人
於
一
六
○
五
年
作
了
爍
既
織

（c

二ic

江est

。
）
主
教
。

【
註
五a

】

    

繼
應
院
浩
沸
詩
而
為
大
主
教
的
為
晌
隧
時
（。e
。r
鴒
＞dd

露
一六
一
一�

一六
三
三
）·

此
人
心
境
狹

隘·

堅
持
咖
匝
以
主
義·

不
受
多
數
聖
職
人
員
歡
迎
，
而
在
其
在
任
之
下
半
期
中
行
為
曖
昧·

有
辱
聖
職
。
自



辟
廖
嘆
與
廄
比
偌
彿
特
諸
能
手
去
世
之
後
，
聖
公
會
派
感
覺
缺
少
領
導
人
才
，
在
（迅
種
情
勢
下
，
不
但
清
教

派
，
即
分
離
派
亦
積
極
前
進
。

    

當
雕
臣
匯
在
位
之
初
，
分
離
派
中
有
嘶
阿
階
（J

。h;
sm

L
y斤

？
�

一
六
一
二
）
發
起
一
種
運
動·

引
起

很
大
的
後
果
。
斯
彌
持
原
為
國
家
教
會
牧
師
，
後
來
採
納
了
分
離
派
的
原
則
，
在
干
斯
巴
羅
（91

崑b
o

ro
d

簪

）

成
立
一
處
地
方
教
會
為
牧
師
，
不
久
四
週
附
近
鄉
村
有
多
人
加
入

，
於
是
第
一
一處
地
方
教
會
成
立
於
斯
克
洛
比

(scro
。寥
）
→院
階
隊
時
（
細11

1
1。

中rew

箕
？
一
五
六0

?

�

一
六
四
四
）
家
中
。
在
這
個
嘶
院
匯
此
團
體

中
，
布
拉
德
福
德
（
織illia

日B
ra

魚o

亂

一
五
九
○
�

1

必／＼
五
七
）
為
年
尚
幼
。
由
一
位
學
問
淵
博
而
又
性
情

和
藹
的
嚕
繽
隘
（Jo

h
。
審d

in

雪
。
一
五
七
五
？
�

一六
二
五
）
領
導·

此
人
像
廝
廉
時
一樣
原
為
國
家
教
會

牧
師
，
也
像
他
一
樣
相
信
與
國
家
教
會
分
離
為
唯
一合
理
的
辦
法
。
所
受
咫
迫
至
重
的·

為
斯
彌
特
所
領
導
的
干

斯
巴
羅
地
方
教
會
，
它
大
約
在
一
︷/＼
○
八
年
自
動
遷
移
到
阿
姆
斯
特
丹
去
了
。
集
合
斯
克
洛
比
的
教
會
，
在
魯
賓

遜
與
布
羸
斯
特
領
導
下
，
亦
跟
綜
遷
往
荷
蘭
，
於
一
六
○
九
年
成
立
於
來
丁
。

    

斯
彌
特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與
約
翰
生
發
生
爭
論
，
基
於
他
自
己
對
新
約
的
研
究
，
他
深
信
使
徒
對
接
納
信
徒
加

入
教
會
團
契
的
方
法
，
是
經
過
對
上
帝
認
罪
和
對
基
督
信
賴
而
領
受
洗
禮
，
他
於
一
六
○
八
年
或
一
六
○
九
年
用

淋
水
之
法
給
自
己
施
洗
，
隨
後
其
他
教
友
也
跟
著
這
樣
做
，
在
荷
蘭
成
立
了
第
一
個
英
語
浸
信
教
會
。
斯
彌
特
又

成
了
啞
咪
廄
廝
派·

相
信
基
督
不
僅
為
蒙
選
者
而
死·
也
是
為
一
切
人
而
死
。
這
新
的
強
調
點
使
他
接
近
了
重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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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一
六

派
的
立
場·

他
教
會
中
一
些
人
最
後
與
府
圃
們
儲
（
膩
。n

o
n-t

。
）
教
會
聯
合·

嘶
瀰
時
本
人
則
於
一
－

-t./\
1

二
年

即
聯
合
之
前
死
於
肺
病
。
但
另
一
部
份
人
在
黑
勒
維
（
曰ho

m
a

S
H

么
邊s

一
五
五
○
？
�

一
六
一六
？

）
及

謨
爾
頓
（古
汙

實d

騷
。
？
�

一
六
二
五
？
）
領
導
下
仍
堅
守
英
國
浸
信
會
立
場
，
這
些
人
於
一
六
一
一年
或

一六
一
二
年
同
到
英
國
，
成
立
英
國
的
第
一
處
永
久
的
浸
信
派
地
方
教
會
。
因
他
們
採
取
啞
隊
壯
嘶
派
的
觀
點
，

故
被
稱
為
「
普
通
浸
信
派
」
，
為
提
倡
宗
教
容
忍
的
熱
烈
先
鋒
。

    

同
時
魯
賓
遜
在
來
丁
所
建
立
的
教
會
教
友
雅
各
（江
留
發Ja

c

。b

一
五
六
三
�

一
六
二
四
）
，
流
亡
在
淌

蘭
的
出
名
神
學
家
阿
穆
斯
（
細11

1
1合

＞
織騵
一
五
七
六
�

一六1

－召
一）
，
著
名
清
教
派
作
家
沛
肚
鵑
瀟
（
織i

口

i

喜

叩
必合
口
擊

一
五
七
一
�

一
六
一
八
）
等
人
形
成
一
種
新
的
清
教
派
立
場
。
這
些
人
宣
稱
為
獨
立
派

（
劉·

牙
罵
鼠
旦
）
，
或
不
求
分
離
的
險
隨
膾
立
場
，
近
代
除
降
除
即
直
接
由
此
而
出
。
他
們
為
避
免
與
瑛
回
國
家
教
會

分
離·

尋
求
建
立
全
國
性
的
地
方
教
會
聯
會
。匯
咯
在
區
鵑
阬
曉
（s

呂t

鄴
鸛k

）
於
一
六
一
六
年
建
立
一間
教

會
，
它
算
是
第
一
個
繼
續
存
在
的
公
理
宗
教
會
。

    

一
一／＼
三
○
年
在
雕
咯
教
會
中
有
一
／

J
＼
部
份
教
友
深
信
唯
有
信
徒
的
洗
禮
才
是
壓
池
的
標
準·

乃
從
雕
咯
教
會

退
出·

另
成
立
在
瑛
回
的
第
二
派
浸
信
會·
稱
「
特
殊
浸
信
派
」
或
迦
關
陝
派
之
浸
信
派·

因
為
他
們
相
信
特
殊

或
限
定
的
救
贖
，
即
基
督
單
為
被
選
信
徒
受
死
。
此
派
人
約
於
一
六
四
一
年
開
始
以
受
浸
為
正
當
方
式
，
自
是
以

後
，
這
種
習
慣
傳
佈
於

一
切
英
國
浸
信
派
中
。



    

在
來
丁
公
理
宗
教
會
歷
史
中
所
發
生
的
一
件
最
重
要
的
事
，
即
為
決
定
將
少
數
富
於
活
動
的
教
友
，
遣
往
美

國
。
魯
賓
遜
受
了
雅
各
及
阿
穆
斯
的
影
響
，
已
採
取
不
求
分
離
的
公
理
會
立
場
，
此
時
不
得
不
與
多
數
教
友
仍
留

原
地
。
經
無
數
次
商
榷
之
後

，
終
於
一
六
二
○
年
，
一隊
所
謂
『
美
國
開
國
祖
先
』
（
口
】嗚im

 
F

a
th

e

跚
）
乘

門
五
月
花
』
（
實a

汰lo
w

e
r

）
號
在
『
長
老
』
布
盧
斯
特
領
導
下
橫
渡
大
西
洋
，
於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建
立
了

普
里
穆
斯

（口
滷
呂
子
）
殖
民
地
的
基
址
，
不
久
布
拉
德
福
德
作
了
該
地
賢
明
公
正
的
總
督
。
於
是
公
理
宗
在

新
英
格
蘭
奠
定
了
根
基
。

    

當
阿
爸
特
為
大
主
教
時
，
壓
迫
不
如
前
的
緊
急
，
於
是
清
教
主
義
又
從
事
活
動
，
成
立

『
講
座
』
（L

寫·

甘
雖
日
罵
）
，
以
代
從
前
的
『
說
預
言
』
。
在
任
牧
師
或
反
對
清
教
派
，
或
不
願
講
道
，
或
不
能
講
道
的
那
些
教

區
中
，
清
教
徒
則
出
錢
請
人
在
下
午
講
道
，
所
講
的
都
是
具
濃
厚
的
清
教
主
義
色
彩
，
清
教
徒
這
方
法
是
使
凡
在

良
心
上
不
能
遵
規
定
儀
式
施
行
聖
禮
的
傳
道
人
有
機
會
傳
福
音
。
清
教
主
義
總
是
注
重
嚴
格
的
遵
守
主
日
，
這
種

謹
守
安
息
的
思
想
，
得
保
得
（N

ich
0

1

韶
望
言
發
？
�

一
六
一
三
）
於
一
五
九
五
年
出
版
一
本
安
息
日
教
理

（
留
露
誅
。eo

f

斤e
 

S
a

b
b

a
th

)

，
主
張
用
猶
太
教
的
熱
誠
來
遵
守
第
四
條
誡
命
，
益
見
發
揚
光
大
。
所
以
到
一

六
一
八
年
雕
隆
隨
發
表
他
著
名
的
除
熾
渲
括
（中。。ko

f

孑
。器
）
時·

清
教
徒
大
加
反
對
�

連
大
主
教
阿

爸
特
也
反
對
�

宣
言
中
主
張
把
英
國
舊
日
民
間
的
各
種
游
戲
和
跳
舞
，
在
主
日
施
行
。
就
清
教
徒
言
，
國
王
這

種
宣
言
好
像
用
王
權
來
壓
倒
上
帝
的
旨
意
。
清
教
主
義
的
發
展
也
受
政
治
因
素
所
促
成
。
雅
各
一
世
對
待
國
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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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一
八

行
動
專
制
。
當
德
國
三
十
年
戰
爭
發
動
之
時
，
抗
議
派
大
受
壓
迫
，
他
不
能
作
有
效
的
援
助
；
而
且
他
還
想
為
自

己
的
王
儲
找
一
位
西
班
牙
公
主
與
之
結
婚
�

但
這
事
終
未
成
功
�

這
些
事
都
為
國
內
的
輿
情
所
不
服
，
致
使

下
議
院
漸
多
與
清
教
派
政
見
表
同
情
者
，
尤
其
在
聖
公
會
派
與
國
王
的
政
策
大
致
表
示
同
意
的
時
候
，
這
種
反
動

益
為
增
強
。
到
了
一
六
二
五
年
他
行
將
去
世
的
時
候
，
英
國
政
局
的
前
途
險
象
畢
呈
。

    
雅
各
在
蘇
格
蘭
的
政
績
亦
未
見
較
優
於
英
國
。
當
其
幼
年
時
，
攝
政
摩
爾
吞
（
實o

rto
,

）
於
一
五
七
二
年
將

主
教
制
在
名
義
上
定
為
永
久
制
度
，
原
想
用
它
為
取
得
教
會
地
產
之
工
具
。
所
以
當
時
在
蘇
格
蘭
全
境
，
名
義
上

各
處
都
立
有
主
教
，
但
他
們
的
權
柄
是
很
小
的
。
一
五
八
一年
，
在
廖
勵
喊
園
（合
汙
。牌
實
巴
亂
江
乙
領
導
下
，

長
老
宗
總
會
通
過
各
處
教
會
之
長
老
都
有
全
權
裁
判
教
會
事
務
，
又
批
准
長
老
派
第
二
部
紀
律
法
典

（
留g

巳

，
。ko

f

口
、i

乞
甘
。
）
。
靡
洛
雖
反
對·

但
他
以
及
厭
鷗
滴
國
會
均
為
勢
所
迫·

不
得
不
於
一
五
九
二
年
承
認

長
老
宗
制
度
為
合
法
。

    

然
而·

雕
洛
還
是
打
定
了
主
意

·

要
建
立
起
一
種
由
王
權
統
治
的
主
教
制
來
代
替
這
自
行
管
理
的
長
老
宗

制
。
這
正
可
利
用
那
些
有
名
無
實
的
主
教
達
到
這
目
的
。
到
了
一
五
九
七
年
他
的
政
權
鞏
固
，
宣
稱
唯
有
國
王
有

權
召
集
全
國
總
會
，
所
加
於
長
老
派
的
壓
力
遂
日
見
增
大
。
麥
勒
威
勒
及
其
他
領
袖
被
放
逐

。
在
一
六
一
○
年

以
大
主
教
大
見
增
進·

雕
咯
在
囌
鷗
圃
倣
效
嘆
國
辦
法·

成
立
了
兩
處
高
級
特
委
法
院·

辦
理
教
會
事
務·

每
處

中·

王
權
一
人
居
首
。
他
又
從
喚
圓
請
來
主
教
為
囌
隱
滷
不
合
法
的
主
教
行
奉
獻
禮·

使
之
繼
承
使
徒
統
緒
。
一



六
一
二
年
又
得
國
會
全
體
通
過
，
承
認
這
些
主
教
有
管
理
各
教
區
的
全
權
。
至
於
崇
拜
問
題R

ll

未
改
變
；
但
九
年

之
後
，
國
王
強
制
一
次
總
會
規
定
：
領
聖
餐
要
跪
下
，
受
堅
振
禮
必
須
經
主
教
按
手
，
當
遵
守
各
大
教
會
節
期
，

當
行
私
人
聖
餐
與
私
人
洗
禮
，
這
些
規
定
，
後
來
又
經
國
會
加
以
追
認
。
在
雅
各
去
世
時
，
蘇
格
蘭
境
內
充
滿
宗

教
的
紛
擾

。

    
繼
唯
各
一
世
而
為
英
、
蘇
國
王
者
為
其
子
查
理
一
世
（
一
六
二
五
�

一
六
四
九
）
。
查
理
為
人
較
其
父
莊

重
，
自
幼
受
優
良
家
庭
陶
冷
，
宗
教
田）想
誠
篤
，
但
他
也
像
父
親
一
樣
絕
對
擁
護
王
權
的
神
聖
，
行
事
專
制
，
不

能
了
解
一
般
輿
情
之
動
向
。
而
且
他
是
個
意
志
薄
弱
的
人

，
因
而
行
事
往
往
近
於
欺
詐
，
易
於
引
起
物
議
。
自

其
登
位
之
始
，
即
得
當
代
一
位
最
有
名
的
人
物
輔
佐
，
此
人
即
絡
得
（
細i

汗a

日L
a

u
d

一
五
七
三
�

一
六
四

五
）
。

    

險
附
乃
青
年
聖
公
會
派
首
領
。
他
很
反
對
陋
庸
陝
主
義·

早
於
一
六
○
四
年·

他
就
倡
言
說
道
：
『
沒
有
讓

教
，
便
不
能
有
真
正
的
教
會
』
。
一
六
二
二
年
在
與
耶
穌
會
人
斐
設
爾
（
口sh

e
r

）
爭
論
中
，
他
又
倡
言
羅
馬
教

會
是
真
正
的
教
會
，
是
普
世
公
教
會
之
一
支
，
而
在
公
教
會
中
，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要
算
最
清
潔
的
一
支
。
由
很
多

方
面
來
看
，
他
是
後
世
『
聖
公
會
公
教
派
』
（
＞
斗也
。IC

a

斤

h
o

liC

）
之
先
驅
：
但
無
論
在
清
教
徒
看
來
，
或
在
羅

馬
教
當
局
看
來
，
他
們
雙
方
都
以
為
他
衷
心
相
信
羅
馬
公
教
，
一這
是
不
足
為
怪
的
。
而
巨
羅
馬
兩
次
以
紅
衣
主
教

之
職
勸
彼
接
受
。
其
實
這
是
不
瞭
解
他
真
正
立
場
。際
鷗
的
志
願
乃
為
達
到
禮
儀·

服
裝
與
崇
拜
完
全
劃
一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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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二0

少
，
他
勤
勉
忠
實
，
但
出
語
唐
突
，
行
止
傲
慢
，
人
多
惡
之
。
清
教
徒
視
他
為
他
們
所
惡
之
人
的
代
表
。
然
而
，

雖
說
他
胸
懷
狹
隘
，
在
他
心
一畏·

卻
有
陳
鵑
鳳
廝
那
樣
的
敬
皮
，
不
過
在
言
行
上
不
如
他
那
樣
令
人
心
悅
。
一
六

一一八
年
查
理
立
絡
得
為
清
教
勢
力
強
大
的
倫
敦
區
主
教
，
一
六
三
三
年
為
坎
特
布
里
大
主
教
。
自
一
六
二
八
年
白

金
漢
（
田ckin

洛a
m

）
公
爵
被
謀
殺
後

，
連
在
政
治
問
題
上
他
也
在
實
際
上
是
國
王
的
主
要
臂
助
。

    

當
時
下
議
院
議
員
盡
由
鄉
間
縉
紳
出
身
，
這
些
人
都
是
很
有
加
爾
文
派
田）想
傾
向
的
，
在
政
治
上
都
反
對
不

經
國
會
同
意
擅
徵
稅
捐
。
不
久
查
理
在
這
兩
件
事
上
招
引
反
對
。
查
理
依
絡
得
之
計
，
擢
升
亞
米
紐
斯
派
居
教
會

顯
職
。
又
於
一
六
二
八
年
為
禁
止
加
爾
文
派
發
表
意
見
起
見
，
在
三
十
九
條
信
條
上
加
上
一
道
通
知
，
禁
止
任
何

人
，
在
任
何
一
條
信
條
上
，
『
加
入
自
己
的
見
解
』
，
唧
祇
准
人
按
著
字
義
與
語
法
講
解
信
條
弘
。
【
註
七
】
這

兩
件
事
均
為
國
會
所
反
對
。
【
註
八
】
查
理
又
進
而
強
行
徵
稅
，
且
囚
禁
起
幾
個
抗
不
照
付
稅
款
的
人
。
作
皇
家

牧
師
的
陵
怏
麻
（R

。鳴
、
膩an

w
a

r
日g

一
五
九
○
�

一
六
五
三
）
，
發
表
議
論
道·

國
王
既
代
上
帝
管
治
國

家
，
凡
不
照
付
欽
定
所
徵
稅
款
者
，
必
難
免
永
遠
沉
淪
。
國
會
於
一
六
二
八
年
將
曼
畏
林
定
罪

罰
款
監
禁
，
但

齊
一理
出
而
保
護
，
且
以
教
會
的
高
級
職
位
獎
勵
他
，
終
於
普
升
為
卞
教

。
國
王
是
否
有
權
不
加
解
釋
而
下
人
於

獄
，
有
權
徵
稅
，
有
權
干
預
宗
教
，
因
為
這
些
問
題
，
致
使
國
王
與
國
會
之
聞
關
係
日
見
惡
化
。
查
理
於
一
六
二

儿
年
解
散
國
會
之
後
，
決
意
不
藉
國
會
之
助
而
自
行
統
治
。
直
到
一
六
四
○
年
方
再
有
國
會
開
會
。
聖
公
會
派
的

弱
點
即
在
乎
它
完
全
同
意
於
國
王
之
專
制
政
策
。



    

絡
得
得
國
王
寵
幸
，用
高
壓
手
段
強
行
教
會
的
劃
一政
策
，
解
散
各
處
講
座
，禁
止
清
教
徒
講
道·

希
顯
驗

故
宣
告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許
多
清
教
徒
對
於
當
時
宗
教
與
政
治
的
前
途
表
示
絕
望
，
計
劃
移
居
隊
國·

他
們
所

追
求
的
並
非
是
抽
象
的
宗
教
自
由
的
理
想
，
乃
是
自
由
講
道
，
自
由
組
織
教
會
的
願
望
。
到
了
一
六
二
八
年
問
開

胎
向
美
洲
馬
薩
諸
塞
（膩a

ssa
c

口。濾
辭
）
移
民
運
動
。
一六
二
九
年
得
國
王
批
准
前
往
馮
陣
屨
）之
執
照·

在
險

冷
（sa

le
m

）
地
方
成
立
了
一
個
教
會
。
一
六
三
○
年
在
陝
廝
厭
陪
（J

。li

。
織in

t

口。p

一
五
八
八
�

一
六
四

九
）
領
導
之
下
人
隊
移
民
達
到
偉
廟
。
不
久
在
馮
鼴
儲
匯
灣
四
境
建
立
起
許
多
堅
強
的
教
會
，
不
少
有
才
能
的
牧

師

就
中
尤
以
陂
陸
噸
（中ost

。。
）
的
阡
沌
（J

。h

。ca
tto

。
一五
八lJtiI

�

一〈/＼五
二
）
與
隆
嘿
隊
隊

（
。O

rc

口est?

）
的
馬
待
（印c

口無d

膩a

廾口究
一
五
六
九
�

一
一登
八
九
）
為
傑
出
。麻
值
筋
床
乃con

戶。ctiZ
t

)

顯
民
地
於
一
〈

/

＼
三
六
年
建
立·

有
阿
院
喃
（田
才。。
？
口00

州？
一
五
八
‘八�

一
六
四
七
）在
際
際
腫
喇
（
二a

亂

O
rd

）
任
首
席
牧
師
，
向
作
隊
（
之ew

口a

＂
。
）
殖
民
地
則
建
立
於
一
六
三
八
年
，
任
靈
性
指
導
者
為
隨
際
濰
附

(J

。hn
 

D
a

V

。
吧
誹
一
五
九
七
�

一
六
七
○
）
。
這
些
人
都
是
隊
回
國
家
教
會
的
牧
師
。
他
們
被
非
耐
心
於

分
離
主
義
，
但
為
忠
實
的
清
教
徒
以
熙
贈
為
組
職
教
會
的
唯
一
法
典·

深
信
件
體
所
指
出
的
是
公
理
宗
的m

ij

度
。

几
他
們
不
求
分
離
的
公
理
宗
同
道
在
漢
回
所
渴
望
而
不
能
達
到
的
目
的
，
他
們
在
晰
陝
飾
斕
可
以
做
到·

即
在
政

哈
的
法
律
下
，
設
立
公
理
制
，
成
為
惟
一
的
國
家
教
會
。
到
了
一
六
四0

年
清
教
徒
之
選
徙
到
師
饑
隘
者
為
數

已
達
高
潮
，
遠
渡
大
西
洋
者
已
達
二
萬
之
眾
。

            

第
︸力
期

改
教
運
動

七
二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二
二

    

查
理
解
散
國
會
之
後
的
一
個
時
期
，
英
國
相
常
繁
榮
，
但
人
人
都
以
為
當
時
徵
稅
是
不
依
法
律
，
其
中
尤
以

所
謂
勻
船
稅
』
一
項
為
最
著
名
，
宗
教
又
受
統
制
，
強
行
劃
一
，
這
些
事
把
社
會
弄
得
不
安
。
然
而
革
命
風
潮
卻

興
起
於
蘇
格
蘭
。
雅
各
一
世
所
以
能
推
翻
長
老
宗
主
義
之
勢
力
，
大
半
有
賴
於
貴
族
之
助
，
而
貴
族
之
所
以
廿
心

相
助·
又
因
雅
各
將
許
多
教
會
地
產
斷
歸
貴
族
所
有
。
當
查
理
登
位
之
初
，
即
頒
發
示
諭
，
命
令
將
這
些
地
產
還

歸
教
會
，
雖
這
示
諭
並
未
完
全
執
行
，
卻
與
蘇
格
蘭
教
會
大
有
裨
益
，
這
示
諭
雖
屬
公
道
，
卻
不
算
得
計
。
就
其

政
治
上
的
效
力
言
之
，
這
示
諭
的
發
出
，
致
使
佔
有
教
會
地
產
所
有
權
及
其
什
一
稅
者
卻
站
在
不
滿
的
長
老
派
一

方
面
了
。
雅
各
在
位
時·

為
本
身
利
益
計
，
必
須
製
造
蘇
格
蘭
的
分
裂

，
至
此

，
它
卻
大
體
上
站
在
統
一
陣
線

了

。

    

雅
各
一
世
所
提
倡
的
改
革
雖
大
，
然
他
對
於
當
時
公
共
崇
拜
的
主
要
形
式
不
敢
有
听
更
改
。
（
參
第
七
一
八

頁
）
迨
至
查
理
繼
位

，
因
痴
想
劃
一
，
受
絡
得
慫
恿
，
於
一
六
三
七
年
下
令
命
令
各
處
教
會
採
用
一
種
禮
拜
儀

式
，
大
致L

要
與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相
同
。
當
七
月
二
十
三1}1

在
愛
丁
堡
（
澀i

戶bd
rg

h

）
試
用
時
，
即
遭
覃
眾
反

對
，
發
生
暴
動
。
由
此
星
星
之
火
，
使
蘇
格
蘭
全
境
勢
成
燎
原
。
一
六
三
八
年
二
月
一
個
保
衛
真
正
宗
教
的
國
民

盟
約
（
之
籌io

n
a

l
 

C
o

ve
n

a

戶t

）
運
動
風
起
雲
湧
。
十
二
月
，
總
會
開
會
，
取
消
各
處
主
教
，
將
雅
各
與
查
理
所
經

營
的
全
部
教
會
機
構
一
概
推
翻
。
這
顯
然
是
叛
變
，
杳
理
祇
得
抖
集
軍
旅
，
以
謀
平
服
。
但
蘇
格
蘭
人
態
度
極
其

強
硬
，
以
致
查
理
於
一
︷登
二
九
年
不
得
不
與
他
們
訂
立
和
約
；
但
到
了
一
六
四
○
年
，
查
理
仍
決
意
圖
使
蘇
格
蘭



人
屈
服
。
為
預
籌
戰
費
計
，隧
隨
迫
不
得
已
，
遂
於
一
六
四0

年
四
月
召
開
陸
倆
國
會
（
國
會
一
開
，
所
有
以
前

關
於
政
治
與
宗
教
的
宿
怨
一
時
畢
露·

降
腫
祇
有
迅
速
下
令
，
解
散
這
次
『
短
期
國
會b

(s

才。斗
勿arlia

m

合C

隨
後
的
短
期
戰
爭
，
囌
軍
大
勝

·

侵
入
陝
境
。隧
隨
敗
退
－
且
被
迫
負
擔
囌
臨
閱
軍
進
據
漢
回
期
間
所
需
的
軍

費·
直
到
和
議
條
款
完
成
。
這
樣
一來
，隊
國
國
會
有
重
開
之
必
要
，
故
於
一
六
四0

年
十
一
月
間·

『
畏
明
國

會
』
（L
。戶g

,a
rlia

m
e

艮
）
開
始
工
作·

這
次
國
會
議
員
中
，
顯
然
清
教
毛
義
長
老
派
佔
大
多
數
。
際
鷗
已
入

獄
。
到
了
】
六
四
一
年
七
月
，
高
級
特
委
法
院
亦
被
徹
消
。
到
一
六
四
二
年
一
月
，
國
王
要
拿
辦
下
院
議
員
五

人
，
問
以
謀
叛
之
罪
，
以
致
釀
成
內
亂
。
一
般
說
來
，
西
北
部
擁
護
國
王
，
東
南
部
擁
護
國
會
。
【
註
九
】

    

一
六
四
三
年
初
國
會
宣
布
主
教
制
將
於
年
終
前
取
消
。
但
教
會
不
可
無
信
條
及
教
會
行
政
方
法
，
於
是
依
國

會
提
名
，
召
集
一
百
二
十
一
位
聖
職
人
員
，
與
三
十
位
平
信
徒
代
表·

於
一
六
四
三
年
七
月
一
日
開
會
於
陣
廝
瞰

斯
特
（we

stm
iste

、
）·

徵
集
意
見
，
但
國
會
將
取
決
之
權
執
於
己
手
。
此
次
召
集
的
偉
廝
隊
嘶
時
大
議
會·

出

席
代
表
中
雖
有
幾
名
公
理
派
與
主
教
派
代
表
，
但
絕
大
多
數
的
代
表
卻
為
長
老
派
清
教
徒
。
當
時
的
戰
情
不
利
於

國
會
，為
求
取
得
囌
隱
噴
的
援
助
起
見
，陝
國
會
於1

一／＼
四
三
年
九
月
成
立
贓
湩
隨
齣
（so

le
m

戶ga

唱
。
亂

co

居
谷t

)

，
反
對
『
教
長
制
』·

務
使
瑛
隱
籣·

厭
嚼
廣
與
陵
盾
爛
三
國
宗
教
歸
於
＄

l

］
一
，對
於
這
種
盟
約
，凡

英
國
十
八
歲
以
上
的
青
年
均
須
遵
守
。
在
這
次
韋
斯
敏
斯
特
議
會
上·

隊
際
關
出
席
專
員
雖
無
投
票
，
卻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力
。
這
次
大
議
會
於1

六
四
四
年
向
國
會
提
出
際
濟
貽
陣
砝
（。ire

ct

。榭
。f

 
w

o

？
口ip

）
與
完
全
長
老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七
二
三



此
平
衡

。

基

督

教

會

史

宗
式
的
教
會
管
理
法
。
翌
年
一
月

令
，
不
過
執
行
得
甚
不
完
全

其
中
最
奇
特
的
一
點
，

約
』
與
『
恩
典
之
約
』

典
之
約
』
。

七
二
四

·

由
國
會
頒
令
取
消
騰
疇
嗜
，而
代
隱
湃
貽
陣
法
．，直
到
今
日
保
守
派
的
長
老

宗
與
公
理
宗
教
會
所
用
的
崇
拜
儀
式
，大
體
還
是
遵
照
這
貽
陣
琺

國
會
對
於
成
立
長
老
派
政
體
的
教
會
表
示
猶
豫

，
但
終
於
一
六
四
六
年
及
】
六
四
七
年
頒
佈
部
份
命

一
六
四
五
年
一
月
鷗
鵑
在
剝
奪
公
權
法
案
下
被
處
決
�

這
顯
然
是
出
於
報
復
手

段
。
此
後
大
議
會
又
編
訂
了
一
種
著
名
的
信
條
【
註
十
】
於
】
六
四
六
年
下
半
年
向
國
會
提
出

四
七
年
八
月
二
＋
七
日
為
囌
略
喃
全
國
總
會
所
採
納

說
來
，
它
們
的
思
想
與
歐
洲
大
陸
一
樣

裔
，
但
因
他
的
背
逆
，
以
致
將
應
許
失
落
了

這
種
立
約
的
教
理
源
出
於
隱
隧
隨

。
其
中
在
規
定
禱
文
和
自
由
禱
告
間
，
保
持
彼

。
這
信
條
於
一
六

，
至
今
猶
為
蘇
格
蘭
與
美
國
長
老
宗
教
會
之
標
準
信
條

六
四
八
年
六
月
這
信
條
方
為
漢
國
國
會
所
承
認·

且
有
幾
段
經
過
修
改
。
一
六
四
七
年
大
議
會
完
成
了
編
訂
教
－義

問
答
書
工
作
；
問
答
書
分
兩
種
，
大
本
為
講
道
之
用
，
簡
本
【
註
十
一
】
為
教
導
兒
童
之
用

兩
種
問
答
書
均
為
漢
園
國
會
與
囌
匯
關
總
會
所
承
認
。

。
到
一
六
四
八
年
，

韋
斯
敏
斯
特
信
條
及
兩
種
教
義
問
答
書·

特
別
是
簡
本
，
乃
標
榜
闡
釋
咖
廠
陝
主
義
最
著
名
的
文
件

大
致

。
對
於
上
帝
預
定
問
題
，
它
們
主
張
隨
滿
壯
厭
（
參
第
三
三
九
頁
）
。

乃
是
除
了
主
張
亞
當
傳
留
下
來
的
原
罪
為
『
一
切
人
類
根
性
』
之
外
，
又
注
重
啊
工
作
之

。
在
工
作
之
約
中
，
亞
當
是
人
類
的
最
初
代
表
，
上
帝
將
確
實
的
應
許
賜
給
他
及
他
的
後

『
工
作
之
約
嗡
既
已
失
敗
，
上
帝
藉
著
基
督
又
向
人
類
提
出
啊
恩

·

但
其
後
發
揚
光
大
實
有
賴
乎
琺
隴
贓
陳
（，
留
。百
忽
大
學
與
陝



了
大
學
教
授
科
克
由
（Jo

h
a

n
n

 
C

o
cce

id
s

一
六
○
三
�

一
六
六
九
）
之
著
作
。
這
教
理
解
釋
罪
是
出
乎
尺
自
己

的
行
動
，
人
之
滅
亡
乃
是
咎
由
自
取
。
在
這
些
信
條
中
還
有
一
個
特
點
，
即
為
注
重
安
息
日
之
謹
守
，
這
也
是
清

教
主
義
思
想
與
這
教
理
之
發
展
一
致
（
參
第
四
四
○
頁
）
。

    
當
議
會
正
在
研
討
有
關
神
學
及
教
會
的
問
題
時
，
英
國
內
戰
第
一
階
段
已
經
結
束

。

一
六
四
四
年
七
月
二

日·
王
軍
大
敗
於
喲
院
（禎
。降
）附
近
之
馮
爾
嘶
障
摩
倆
（膩arsto

卹
膩
。。、
）
。
此
次
勝
＄

lJ

大
半
當
歸
功
於
院

倫
威
爾
（O
付
記r

 
C

ro
m

w
e

ll

一
五
九
九
�

一
六
五
八
）
之
謀
略
，
此
人
乃
國
會
議
員
之
一
，
少
有
軍
事
經
驗
，

但
憑
其
才
能
料
集
了
些
寫
於
宗
教
熱
忱
的
人
，
編
成
精
銳
隊
伍
，
因
以
致
勝
。
不
到
一
年
之
後
，
一
六
四
五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克
倫
威
爾
完
全
擊
潰
國
王
所
領
之
最
後
一
軍
於
內
斯
俾
（Na

se
b

y

）
。
翌
年
查
理
向
蘇
格
蘭
人
乞
降
，

蘇
格
蘭
人
將
他
解
交
英
國
國
會

。
克
倫
威
爾
的
軍
隊
乃
由
富
於
宗
教
熱
情
的
人
編
成
，
對
於
信
條
教
理
絲
吧
微
米

的
分
解
辨
別
不
感
興
趣
。
祇
要
反
對
羅
馬
及
「
教
長
制
」
，
各
種
色
彩
的
清
教
派
，
一
概
歡
迎
加
人
。
其
中
屬
獨

立
派
者
最
多
，
浸
信
派
及
其
他
小
宗
派
者
也
不
少
。
這
些
軍
人
對
於
國
會
中
大
多
數
議
員
所
代
表
的
嚴
格
的
長
老

主
義
不
感
興
趣
，
一
如
昔
日
之
主
教
制
，
而
且
克
倫
威
爾
自
己
也
有
此
種
感
覺
。
所
以
他
的
軍
隊
不
入
使
主
張
在

神
學
田－想
上
多
取
容
議
的
態
度
。
清
教
徒
主
義
曾
經
訴
諸
聖
經
及
經
驗
，
而
現
在
從
事
於
屬
靈
追
求
的
人
，
其
中

不
少
是
在
軍
隊
中
，
他
們
要
求
有
遵
循
他
們
信
今
－的
自
由
。

    

因
為
軍
人
的
態
度
如
此·

於
是
那
為
國
會
所
批
准
的
長
老
宗
教
會
便
不
能
成
立
。
囌
陰
一久
對
此
大
感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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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二
六

悅
。匿
隨
見
有
機
可
乘·

佯
稱
贊
成
長
老
宗
主
義
，
與
囌
胎
滴
人
定
約
，
領
囌
軍
侵
入
瑛
回
。
一
�/＼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七
至
二
十
日
之
間·

陳
隔
喊
喃
擊
潰
進
犯
囌
軍
於
情
際
陣
壯
（勿re

s

。。戶
）
附
近
。
此
次
勝
利
之
後·

瑛
回
大

權
盡
入
軍
人
之
手
。
同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
有
「
驕
傲
人
的
整
肅
」
（Prid

e
JP

禹
驍
）
，
將
國
會
中
所
有
主
張
長

老
派
之
議
員
盡
行
逐
出
，
只
留
下
「
殘
餘
國
會
」
（審
。

勿arl

戶am
e

n
t

）·

然
後
者
判
降
陣
卜
泄·

定
叛
國
背

信
之
罪·
於
一
六
四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被
斬
決·

臨
刑
仍
不
失
國
君
的
威
嚴
。
以
後
院
隔
喊
隴
於
一
六
四
九
年
平

服
陵
屑
滴·
翌
年
征
服
囌
臨
圃·

於
一
六
五
一
年
將
匿
隨
之
子
匱
門
屜

（
一︷登
／＼
○
�

一
六
八
五
）
擊
敗
於

烏
司
特
附
近
。
一
切
反
抗
勢
力
乃
全
部
肅
清
。

    

克
倫
威
爾
雖
不
完
全
屬
乎
清
教
主
義
之
任
何
一
宗
派
，
但
在
實
際
上
是
傾
向
於
獨
立
派
，
在
他
攝
政
期
間
，

各
宗
派
均
得
相
安
並
存
。
【
註
十
二
】
溫
和
的
主
教
制
清
教
徒
，
長
老
派
，
獨
立
派
以
及
一
些
浸
信
派
都
包
容
在

廣
泛
的
國
家
教
會
中
。
雖
然
如
此
，
自
戰
爭
發
生
之
後
，
約
有
兩
千
屬
主
教
派
的
教
士
被
徹
職
，
遭
受
大
困
難
。

至
於
大
多
數
聖
職
人
員
也
如
同
在
平
賞
的
政
局
變
動
中
一
樣·

或
全
未
受
打
擊
，
或
自
求
適
應
新
的
環
境
。
院
綸

威
爾
確
是
有
才
能
，
中
一心
實
意
，
有
大
政
治
家
風
度
的
領
袖
，
然
而
他
的
統
治
卻
全
憑
武
力
威
權
；
惟
其
如
此
，

所
以
不
受
人
民
愛
戴
。
但
英
國
大
多
數
民
眾
對
於
各
宗
派
喋
喋
不
休
的
爭
論
已
不
感
興
趣
，
他
們
祇
知
有
一
個
一

成
不
變
的
信
仰
方
式
。
然
而
克
倫
威
爾
終
能
壓
倒
一
切
反
抗
勢
力
，
以
迄
他
於
一
六
五
八
年
九
月
三
日
逝
世
。

    

克
倫
威
爾
死
後
，
繼
其
攝
政
當
權
者
為
其
子
理
查
，
但
這
位
新
主
為
人
懦
弱
無
能
，
致
使
國
中
頻
呈
無
政
府



現
象
。
此
時
保
王
派
血
一長
老
派
結
合
，
介
圖
恢
復
君
很
政
體
。
一
－

-t-/

＼
六
○
年
四
月
卜
四
日·

渣
陣
口
泄
自
防
陸
腫

(
B

re
d

a

）
地
方
發
出
一
道
保
障
『
軟
弱
良
心
之
自
由
昌
的
宣
言
［
註
十
三
】
，
到
了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
他
進
入

倫
敦
。
但
長
老
派
若
希
望
獲
得
正
式
的
合
法
地
位
，
則
所
希
望
者
蠡
成
泡
影
。

    
查
理
也
許
原
來
有
意
將
長
老
宗
包
括
在
國
家
教
會
中
，
故
將
那
位
堅
持
清
教
主
義
的
降
防
隴
匯

（
閔斗
二
巳

審
屆0

1
偽。
一
五
九
九
�

一
六
七
六
）
立
為
嚴
際
酈
（
乏
。彎ich

）
上h

教
。
那
位
德
高
望
重
的
陣
臣
廝
時
（
審·

。ha

亂B
a

xte
r

一
六
一
六
�

一
六
九
一
）在
長
老
派
中
也
是
一
位
地
位
卓
越
之
士
，
亦
被
任
為
毛
教
，
但
拒
不
受

職
【
註
十
三a
】
。
一
六
六
一
年
政
府
當
局
召
集
各
卞
教
與
長
老
派
在
薩
厭
版
宮
開
會·

【
註
卜
四
】
但
無
可
述

的
成
效
。
查
理
二
世
全
然
道
德
思
想
，
心
志
懦
弱
，
對
宗
教
不
感
興
赴
，
所
以
他
的
約
言
極
難
信
賴
，
即
令
他
為

人
道
德
較
高
，
心
志
較
為
堅
決
，
他
能
否
抑
平
國
中
那
種
反
抗
清
教
卞
義
的
高
潮
，
也
是
疑
問
。
在
他
登
位
為
王

後
，
第
一
次
國
會
的
議
員
為
最
激
烈
的
保
王
黨
與
聖
公
會
派
。
一
︷

/\
</

＼
一年
在
飲
時
沛
匡
與
喲
陳
兩
次
大
開
聖
職

議
會
，
將
公
禱
書
修
改
至
六
百
處
之
多·

但
無
一
處
為
清
教
主
義
設
想
。
一
六
六
二
年
五
月
國
王
又
批
准
一
新
的

宗
教
劃
一
法
案
。
根
據
這
法
案
的
規
定·
［
註
卜
版
】
凡
不
用
修
正
的
（權
懲
而
用
別
種
崇
拜
方
式
者
科
以
重

罰
，
在
八
月
二
卜
四
日
之
前
，
一
切
聖
職
人
員
須
宣
誓
）
承
認
一
切
在
那
裹
面
所
規
定
的
怯
；
且
『
在
任
何
情
形

之
下
，
几
以
武
力
反
抗
國
王
者
均
為
非
法
』
。

    

制
定
這
些
法
規
無
非
想
將
清
教
徒
排
除
於
教
會
之
外

，
這
一
層
它
們
確
實
作
到
了

。
清
教
徒
牧
師
寧
肯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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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二
八

職
，
也
不
肯
照
所
規
定
宣
誓
的
，
有
一千
八
百
人
之
多
。
清
教
徒
雖
從
未
與
教
會
分
離
，
至
此
已
被
摒
除
於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之
外
。
以
前
僅
是
不
從
國
教
者

，
現
在
被
迫
成
為
反
國
教
之
人

。
長
老
派
及
獨
立
派
被
逐
出
國
教
之

外
，
獨
立
派
依
公
理
主
義
組
成
。
為
免
君
權
被
推
翻
，於
是
防
衛
行
動
更
趨
嚴
厲
。
按
一
〈/＼
六
四
年
所
規
定
第
一
次

小
聚
會
法
（口
翼

C
o

婦Ve

牌i

么eA

露
）
，
凡
不
依
照
公
禱
書
儀
式

，
有
五
人
以
上
的
聚
會

，
到
會
者
又
非
一
家

人
，
則
當
受
罰
款
，
監
禁·

或
永
久
被
逐
出
境
等
刑
罰
。
翌
年
又
定
一種
絨
鯉
琺
（鬥i

＜。
贓11

。
＞
露
）·

鬥
註

十
六
】
規
定
凡
『
屬
聖
職
或
偽
聖
職
』
之
人
，
或
對
引
小
聚
會
』
講
過
道
的
人
，
如
不
宣
誓
永
不
以
武
力
反
抗
國

王
及
永
不
想
改
變
「
教
會
或
國
家
組
織
者
」
，
則
不
許
住
在
任
何
城
市
五
哩
以
內
，
也
不
准
住
在
他
以
前
任
牧
職

的
區
域
五
哩
以
內
。
這
樣
的
人
也
不
准
教
學
�

一
個
被
徹
職
的
牧
師
大
概
除
了
教
學
之
外
別
無
行
業
。
一述
些
和

其
他
所
謂
加
拉
登
法
典
（
口a

re
n

d
o

戶C
o

d
e

）
是
不
可
能
嚴
格
執
行
的
，
但
對
反
國
教
者
逼
迫
日
萇
。
一
六
匕0

年
所
頒
的
第
二
次
小
聚
會
法
（Se

co
n

d
 

C
o

n
V

e

卹ti

么e

＞
露
）
【
註
十
七
】
減
輕
了
那
些
赴
不
合
法
聚
會
的
人
所

受
的
刑
罰
，
但
很
馬
妙
地
規
定
了
，
一
次
非
法
聚
會
所
當
付
的
罰
金
，
如
因
貧
乏
之
故
，
在
場
的
人
不
能
都
伺
，

則
可
從
那
些
能
付
的
人
身
上
當
場
提
出
全
部
罰
款
。
可
是
，
在
這
種
高
壓
手
段
下
，
反
國
教
的
宣
講
與
聚
會
依
然

照
常
進
行
。

    

查
理
二
世
雖
無
實
在
的
宗
教
信
仰
，
卻
與
羅
馬
教
會
表
同
情

·

臨
終
時
自
認
為
羅
馬
教
信
徒

，
而
他
的
兄

弟
，
即
後
來
作
王
稱
雅
各
二
世
的
，
自
一
六
七
二
年
起
顯
然
是
個
熱
心
的
天
主
教
派
。
而
且
杳
理
陪
地
一聳
自
那
堅



守
大
主
教
信
仰
的
法
王
路
易
十
四
世
取
得
俸
金
。
一
六
七
二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匿
曬
一面
要
援
助
天
主
教·

一
面

又
要
向
抗
議
宗
的
反
國
教
派
討
好·

於
是
本
一
己
的
機
威
頒
佈
一道
障
波
卻
（》c]a

ra
ti

。；
。f

〞
計lg

e
n

c

。）·

准
抗
議
派
的
反
國
教
派
舉
行
公
共
崇
拜
，
取
消
攻
擊
天
主
教
的
刑
律
，
准
許
天
主
教
在
私
人
家
中
舉
行
崇
拜
。
國

會
視
這
道
隙
羶
你為
違
反
憲
法
，
向
囉
馮
討
好
。到
了
一〈/＼七
三
年
這
條
法
令
為
國
會
強
行
徹
消·

而
通
過
一條

測
驗
令
（
曰
，"

＞
露
）
，
此
令
雖
對
天
主
教
而
發
，
卻
對
抗
議
派
之
反
國
教
派
亦
甚
不
利
。
【
註
十
八
】
依
此
令

所
定·

除
極
少
數
例
外
以
外·

凡
住
離
綸
厭
三
十
哩
以
內
之
公
務
人
員
，
無
論
所
居
為
武
職·

抑
為
文
職
，須
依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儀
式
領
受
聖
餐
，
不
然
即
被
徹
職
。
這
條
法
令
的
實
行
以
迄
一
八
二
八
年
。
所
以
對
於
反
國
教
派

所
施
的
壓
力·

一
直
延
長
下
去
未
加
更
改·

直
到
陲
鯉
口
匯
死
於
一
六
八
五
年
。

    

至
於
雅
各
二
世
（
一
六
八
五
�

一
六
八
八
）
，他
專
誠
以
建
立
天
主
教
為
職
志
，
他
所
採
用
的
方
法
雖
笨

拙·

行
動
卻
很
勇
敢
。
他
不
顧
鯽
厭
拎·

肆
意
委
任
天
主
教
人
為
文
武
高
級
官
職
。
他
延
請
來
的·

有
廊
隊
膾
修

士
及
僧
侶
。
一
六
八
六
年
他
得
喚
國
高
等
法
院
全
體
通
過
承
認
他
有
權
『
在
特
殊
情
形
下·

得
廢
除
刑
律
』
。
他

又
重
新
恢
復
了
高
級
特
委
法
院
。
一六
八
七
年
四
月
四
日·

他
頒
發
一道
瀘
淆
泠·

准
許
各
派
宗
教
自
由
【
註
十

九
】
。就
此
令
自
身
而
論
，可
謂
法
良
意
美
，即
就
現
代
眼
光
來
看
，也
值
得
欽
佩
。
但
其
動
機
殊
屬
顯
而
易
見
。
它

的
最
後
目
的
是
要
使
英
國
變
為
羅
馬
天
主
教
國
家
。
一
切
抗
議
派
因
而
震
驚
；
凡
屬
有
心
擁
護
立
憲
政
府
的
人
，

不
難
看
出
其
中
一
種
以
專
制
王
權
代
替
國
會
權
力
的
陰
謀
。
雖
大
多
數
反
國
教
派
自
此
解
除
了
許
多
苦
惱
，
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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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三
○

這
寬
宥
令
卻
拒
不
接
受·

育
與
國
教
派
站
在
同
一
陣
線
。
一
六
八
八
年
四
月·

雕
降
斤
險
命
令
各
處
教
堂
宣
讀
此

項
寬
宥
令
，
當
時
即
有
七
位
主
教
起
來
抗
議
。
後
來
他
們
被
拘
拿
送
到
法
院
受
審
，
卻
以
無
罪
開
釋
，
抗
議
派
因

以
大
悅
。
國
內
情
緒
因
此
極
度
高
漲·

推
舉
淌
滴
總
督
廉
陰
陋
的
喊
賺
（
細illia

m

。f
 

o
r

合
聽
一
六
五
○
�

一
七
○
二
）
領
導
革
命
運
動·

反
抗
匯
咯
。喊
賺
係
匯
咯
之
女
馮
同
啞
之
夫
。
一
六
八
八
年
十
一月
五
日·

喊
濂

領
軍
登
陸
，
匯
咯
逃
往
砝
回·

革
命
於
是
成
功
。
一
六
八
九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喊
賺
與
馮
同
啞
被
立
為
君
王
，
共
同

統
治
英
國
。

    

擁
護
恢
復
王
權
一
派
的
聖
職
人
員
，
素
來
主
張
君
權
神
聖
及
絕
對
服
從
君
權
一
類
的
教
理
，
對
於
這
次
政
變

自
難
贊
同
；
其
中
有
七
位
主
教
以
桑
克
羅
夫
特

（
細illia

ln
S

舅ro
ft

一
六
一
七
�

一
六
九
三
）
為
首
，
拒
絕

宣
誓
表
示
臣
服
於
新
君
王·
與
他
們
取
同
一步
驟
者
，
有
其
他
聖
職
共
約
四
百
人
，在
他
們
看
來
雕
降
雇
仍
為

上
帝
所
膏
立
之
君
王
。
這
些
人
也
如
同
從
前
聖
公
會
派
與
反
國
教
派
一
樣
被
撒
職
，
而
他
們
也
以
同
樣
的
勇
毅
應

付
。
他
們
當
中
許
多
是
很
熱
心
虔
敬
的
人
。
這
些
人
另
成
一派·

名
匡
曆
脈
（z

。。甘
。
、
）·

其
中
一些
人
避
難

繁
蘇
格
蘭
，
對
當
地
主
教
制
教
會
的
儀
式
上
甚
有
貢
獻
。

    

經
過
一
六
八
八
年
革
命
之
後
，
對
反
國
教
派
的
人
自
不
能
再
加
禁
止
取
締
。
按
一
六
八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所
頒
之
溶
總
琺
（
曰ole

ra
ti

。。
＞
露
）
【
註
二
十
】·
凡
向
喊
隴
及
馮
翩
庫
宣
誓
效
忠·

否
認
教
宗
裁
判
、
變
質

說
、
彌
撒
、
及
向
童
貞
女
及
聖
徒
呼
求
，
以
及
承
認
三
卡
九
條
之
教
理
者
，
均
得
享
受
自
由
舉
行
崇
拜
之
權
。
這



種
容
忍
是
個
人
的
，
不
是
區
域
的
，
如
在
德
國
三
十
年
戰
爭
之
後
所
劃
定
的
。
自
此
以
後
各
種
不
同
的
抗
議
派
祟

拜
法
得
以
並
行
不
悖
。
此
時
英
國
反
國
教
派
約
佔
全
國
居
民
十
分
之
一
，
分
為
長
老
派
、
公
理
派
、
浸
信
派
，
三

大
宗
派
。
他
們
仍
須
向
國
教
會
繳
納
什
一
稅·

且
受gI］
種
束
縛
，
但
享
有
基
木
的
宗
教
自
由
。
後
來
被
稱
為
陝
回

的
自
由
教
會
。
這
種
宗
教
自
由
之
特
權
卻
不
為
否
認
三
位
一
體
論
者
所
有
，
亦
不
為
羅
馬
天
主
教
所
有
。
後
者
要

等
到
一
七
七
八
年
與
一
七
九
一年
之
間
，
纔
得
稍
享
宗
教
自
由
，
要
到
一
八
二
九
年
纔
得
完
全
享
受
此
種
權
利
。

    

蘇
格
蘭
當
君
權
恢
復
的
時
代
，
情
形
極
其
混
亂
，
人
民
大
受
痛
苦
。
一
六
六
一
年
所
開
的
國
會
，
將
自
一
六

三
三
年
以
來
所
有
有
益
於
長
老
宗
的
法
案
一概
推
翻
，
主
教
制
恢
復
舊
觀
，
一
如
隧
隨
�屜
在
位
之
日
。
一
儿變
／

\

一
年
九
月
封
立
四
位
主
教
，其
中
之
一
為
眇
厝
（
言
。
？s

，然p

一
六
一
八
�

一六
七
九
）
被
封
為
匡
陵
鵑
漁

教
區
的
大
主
教·

封
立
主
教
之
權
來
自
陝
回
。陳
鬧原
權

老
派
牧
師
，但
後
來
背
叛
了
長
老
派
教
會
。凡
在
教

會
受
職
者
依
國
會
規
定
，
均
須
否
認
一
六
三
八
年
與
一
六
四
三
年
所
立
之
約
。
一
六
六
三
年
國
會
又
立
一法
，
以

重
大
罰
款
加
於
一
切
不
到
主
教
管
理
的
教
堂
守
禮
拜
者
，
至
於
禮
拜
儀
式
卻
沒
有
規
定
。
許
多
長
老
派
牧
師
被
撒

職
，
尤
以
蘇
格
蘭
西
南
部
為
甚
。
在
這
些
牧
區
中

，
假
如
教
友
不
來
守
新
任
牧
師
所
舉
行
之
禮
拜
，
則
處
以
罰

金
，
如
到
期
不
繳
罰
金
，nlJ

駐
兵
其
居
所
。
一
六
六
四
年
又
立
高
級
特
委
法
院
，
加
強
壓
迫
。
二
年
之
後
，
由
擁

護
一
六
三
八
年
與
一
六
四
三
年
所
立
約
法
者
，
或
稱
誓
約
派
（co<e

n
a

n
te

rs

）·

發
動
革
命
，
稱
為
園
時
膚

之
變
（Pe

卹tla

。d

悶15
1

。g)

，
但
被
當
局
以
嚴
酷
手
段
抑
平
，
自
此
長
老
派
人
的
處
境
益
臨
於
水
深
火
熱
。
一
六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七
三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三
二

七
九
年
五
月
三
日
，
為
報
復
計
，
沙
普
遭
人
刺
殺
，
隨
著
誓
約
派
以
武
力
發
動
革
命
運
動
，
是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革
命
軍
大
敗
於
菩
斯
韋
爾
橋
（
中ot

鄴
江
工B

江
登

）·

俘
虜
均
受
極
刑
。
六
個
月
被·

囌
鵑
滴
國
政
幾
全
由
國

干
兄
弟
雅
各
�

即
以
後
為
英
王
的
雅
各
二
世
�

統
治
。
此
時
所
有
誓
不
妥
協
的
長
老
派
激
烈
份
子
均
為
當
局

目
為
罪
犯·

到
處
遭
逮
捕
，
史
稱
除
俟
睡
派
（ca

m
e

ro
n

i灑

）·

因
其
首
領
中
有
名
為
除
俟
曬
者
（
四c#a

rd

n
a

日er
。。

一
六
四
八
？
�

一
六
八
○
）
。

    

匯
降
屜
登
位
之
初
�

他
在
隊
路
廣
稱
為
雊
咯
比
匯
�

加
於
除
俟
睡
派
之
壓
迫
益
劇
。
登
位
初
年
稱
為

『
殺
期
怯
，
因
據
一
六
八
五
年
國
會
所
立
之
法·

凡
參
加
『
小
聚
會
』
者
均
處
死
刑
。
但
雕
洛
不
久
便
改
變
政

策
，仿
效
在
陝
圓
所
行
。在
他
的
朝
廷
中
盡
用
天
主
教
人·

一－

-l-/

＼八
七
年
頒
發
纜
片
斤·

准
許
自
由
崇
拜
。
這
種

開
釋
天
主
教
的
行
為
也
如
同
在
英
國
所
行
的
一
樣
，
大
不
為
抗
議
派
所
滿
意
，
主
教
派
與
長
老
派
都
表
示
反
對
。

當
隊
濂
與
馮
同
啞
在
陝
登
位
之
初·
在
囌
臨
滴
頗
多
擁
護
他
們
的
人
。
不
過
囌
沸
爛
不
如
陝
回
那
樣
統
一
。嘶
除

啞
（ste
w

a
rt

咎
的
王
朝
旦囌
游
滴
人·
雖
主
教
派
不
喜
歡
廉
喀
的
天
主
教
主
義·

他
們
也
不
相
信
『倘
啃
喊
賺
』

的
加
爾
文
主
義·

而
長
老
派
卻
對
他
有
好
感
。
然
而
革
命
終
於
成
功
了
，
一
六
八
九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喊
賺
與
馮
同

亞
也
成
了
蘇
格
蘭
的
統
治
者
。
一
六
九
○
年
國
會
將
自
一
－

-I-/

＼六
一
年
以
來
所
有
徹
職
的
長
老
派
牧
師
盡
行
復
職
，

追
認
韋
斯
敏
斯
特
信
條
（
參
第
七
二
四
頁
）
，
又
宣
佈
長
老
宗
教
會
為
政
府
所
承
認
的
正
式
教
會
。
這
種
法
定
的

長
老
主
義
教
會
，
為
卡
美
隆
一
派
平
信
徒
所
反
對
，
這
些
人
繼
續
反
對
任
何
為
政
權
所
統
治
的
教
會
，
又
指
出
不



恢
復
從
前
兩
次
所
立
誓
約
之
失
策
。
主
教
派
在
隱
孵
廣
北
部
頗
強
盛

，
他
們
自
然
也
反
對
這
種
國
立
的
長
老
主

義
。
一
七0

七
年
在
瑛
隱
關
與
囌
略
淌
合
併
成
伏
休
例
癲
王
國
；
但
囌
略
闕
教
會
（
按
即
長
老
會
�

譯
者
）
仍

享
有
自
主
權
。
一
七
一
二
年
在
女
皇
隊
阮
治
下·

國
會
通
過
兩
項
重
要
法
案·

其
中
一
是
對
在
囌
嚇
滴
北
部
極
強

盛
的
主
教
派
給
以
友
誼
教
會
的
身
份
；
其
二
為
以
後
引
致
無
窮
耕
紛
之
源
，
即
准
許
「
薦
舉
權
」
即
國
王
或
大
地

主
可
以
強
行
任
命
長
老
派
牧
師
而
不
理
會
教
區
信
徒
的
反
對
。
（
參
第
八
○
七
至
戶
○
八
頁
）
。

鬥
註

鬥
註

鬥
註

『
註
一一一

［
註

咦
註

『
註
五

r

註

一
】
：
陪
氏
與
際
陋
．送
澳
灣
淺
抆
熾
漪
繆
．第
四
六
七
�

四
七
五
頁
。

云
：
基
督
教
要
義
下
冊
（
參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六
戀
第
卅
七
�

卅
八
頁
）
。

三1

：
吉
氏
與
哈
迪
＂
第
四
八
一�

四
八
四
頁
。

a
U

：
參
安
立
甘
宗
田）想
家
文
集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九
卷
）
。

四
】
：
同
上
。
第
四
九
二
�

四
九
八
頁
。

五
】
：
眇
陝·

嬤
邃
澹
他
嫵
添
三
卷
第
五
二
三
頁
。

。
】
：
參
上
述
療
縉
泠
繕
瞋
時
繅
。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九
卷
）

六
】
：
吉
氏
與
哈
迪·

第
五
○
八
！

五
一
一
頁
。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七



        

篷
督
教

會
史

七
三
四

t

註

七
」
：
同
上
，
第
五
一
八
�

五
二0

頁
。

［
注

八

】
：
同
上·

第
五
二
一
�

五
二
七
頁
。

［
註

九
】
：
比
時
期
的
東
要
文
獻·

參
同
上
第
五
亡一
一
�

五
八
五
頁
。

r
注

十
】
：
睡
沘
港
遼
贍
滌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廿
五
卷
）第
三
二
四·

三
七
一頁
。

鬥
註
十
一
」
：
同
上·

第
三
七
一
�

三
八
九
頁
。

鬥
註
十
二

】
：
吉
氏
與
哈
迪

·

第
五
七
四
�

五
八
五
頁
。

【
註
十
三
］
：
同
上·

第
五
八
五
�

五
八
八
頁
。

鬥
註
十
三

】
：
吧
氏
的
著
作
．
參
休
例
遷
曦
激
謄
海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
逢
第
三
九
�

              

七
三
頁
。

鬥
註
十
四
】
：
吉
氏
與
哈
迪

·
第
五
八
八
�

五
九
四
頁

。

【
註
十
五U

：
同
上
。
第
六
○
○
�

六
一九
頁
。

［
註
十
六
】
：
同
上
。
第
六
二0

1
六
二
三
頁
。

L

註
十
七
】
：
同
上
。
第
六
二
三
�

六
三
二
頁
。

鬥
註
十
八
】
：
同
上·

第
六
三
二
�

六
四0
頁
。

【
註
十
九
】
：
同
上
。
第
六
四
一�

六
四
四
頁
。

L

註
二
十
】
：
同
上·

第
六
五
四
�

六
六
四
頁9



            

第
十
七
段

貴
格
派

    

當
嘆
國
一六
四
○
年
至
一六
五
○
年
內
亂
時
代·

有
好
些
／

J

＼
教
派
產
生·

其
中
如
平
等
靈
修
派
（卜eve

lle
rs)

和
掘
土
靈
修
派
（d

i

”
令rS

）
是
混
有
宗
教
及
政
治
性
的
教
派
。
又
有
些
強
調
千
禧
年
說
者
，
特
別
如
第
五
帝
國

公
民
（
沫
中liM

。員群h
y

膩
合

指
但
以
理
豫
言
之
五
大
王
國
之
最
後
國
）
。
具
有
神
祕
色
彩
的
如
追
求
靈
恩
派

（
留
舞
。話
）
及
發
見
者
（凶d

牙
話
）
。
這
些
運
動
中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和
內
戰
時
期
最
有
意
義
的
產
物
就
是
公
誼

憤
（50

1

。曆
。f

 
F

rie
魯
）
或
稱
潰
鵑
脈
（Q

盧斗ers

）
。胰
曉
廝
（oe

。rge
 

F
o

x

一︷

/

＼二
四
�

一六
九
一
）

乃
英
國
歷
史
上
少
有
的
一
位
宗
教
天
才
。
佛
克
斯
生
於
芬
尼
德
累
吞
（
謬
倡yD

r

攤g

。
）
，
乃
一
織
布
工
人
之

子
，
長
大
成
人
之
後
思
想
態
度
嚴
正
，
『
從
未
得
罪
過
男
女
人
等
』
。
年
十
九
，
為
幾
個
有
名
無
實
的
基
督
徒
邀

赴
一
次
宴
會
，
當
時
因
感
覺
到
基
督
徒
所
言
與
所
行
如
此
矛
盾

，
心
神
極
度
感
覺
不
安

，
從
此
以
憂
鬱
的
心
靈

追
求
屬
靈
的
實
在
。
宗
教
上
種
種
色
色
的
欺
編
詐
偽
都
為
他
所
厭
惡
。
佛
克
斯
的
內
心
深
處
於
】
六
四
六
年
獲
得

改
造
能
力
和
中
心
經
驗
。
他
覺
悟
到
人
人
都
從
主
得
到
一
些
心
靈
之
光
，
若
跟
隨
這
「
內
心
之
光
」
，
自
能
得
到

生
命
之
光
和
屬
靈
的
真
理
。
聖
經
雖
真
正
是
上
帝
之
道
，
啟
示
卻
不
限
於
聖
經
，
�

啟
示
如
光

，
照
亮
一
切

真
正
相
信
的
人
。
上
帝
的
靈
能
直
接
藉
著
啟
示
說
話

，
將
他
們
所
當
說
的
話
賜
給
他
們

，
激
發
他
們
工
作
的
熱

力

。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匕
三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三
六

    

一
六
四
七
年
佛
克
斯
開
始
他
波
濤
洶
湧
的
事
業
。既
然
上
帝
將
內
心
之
光
賜
與
訑
所
願
意
賜
與
的
人6

那
末
，

真
正
的
傳
道
工
作
要
上
帝
所
親
自
指
定
的
人
去
作
。
一種
職
業
式
的
傳
道
工
作
應
當
消
除
。
聖
禮
也
是
內
心
的
，

乃
屬
靈
的
事
實
。
聖
禮
中
所
用
的
物
體
非
但
不
需
要
，
而
且
還
能
令
人
誤
解
。
基
督
徒
的
說
話
自
然
真
實
，
毋
須

立
誓
為
證
。無
論
是
骯
髒
的
言
語
或
卑
劣
的
行
為
都
表
明
基
督
徒
品
格
之
墮
落
，
有
損
基
督
徒
尊
嚴
。各
種
功
名
爵

位
均
當
棄
置
不
用
�

但
國
王
或
法
官
之
類
的
合
法
尊
號
，
陳
院
廝
卻
不
拒
絕
。
就
基
督
徒
而
言
，
戰
爭
是
不
合

法
的·

奴
隸
制
是
可
憎
的
。
凡
是
真
正
的
基
督
教
，
須
得
以
經
過
改
造
的·

真
實
奉
獻
的
人
生
表
達
出
來·

凡
彿

克
斯
所
信
之
道
無
不
出
之
至
誠
與
熱
情
，
對
於
一
切
由
形
式
主
義
所
生
之
氣
味
他
都
厭
惡
，
他
所
盡
力
追
求
的
乃

是
內
心
屬
靈
的
經
驗
，
這
是
他
吸
引
人
的
能
力
所
在
。
他
從
清
教
主
義
各
派
中
吸
引
了
跟
隨
者
，
也
從
清
教
主
義

繁
衍
出
來
的
各
教
派
中
得
到
些
信
徒
。
一
六
五
二
年
在
嘆
回
北
部
借
漯
廝
障
贓
慶
曉
（Pre

sto
n

P

獸
參
）有
些

潰
賂
贓
人
集
合
而
居·

可
稱
匱
略
脈
第
一社
團
。兩
年
之
被·

已
散
見
之
淤
綸
墩·

佈
匣
廝
尼
（望st

。江
與
儲

臣
陸
（No"

i

斗
）等
地
方
。在
陳
院
廝
的
初
期
工
作
中
所
收
最
顯
著
的
一位
信
徒
為
辟
瀟
馮
恤
回
時
（實ar

魁
羅t

〞
］二
六
一四
�

一七
○
二
）
，
這
女
人
於
寡
居
之
後
，即
與
陳
院
廝
結
了
婚
，
她
的
家
在
嘶
隊
同
摩
同
瞠

(
S

w

色rth
m

o
re

H

註
）
，
後
來
成
了
貴
格
派
傳
道
人
的
大
本
營
。

    

在
英
國
的
生
活
情
形
之
下
，
這
樣
一
種
宗
教
運
動
，
一
定
要
受
到
猛
烈
的
反
對
。
在
一
一／

\
{/

＼
一年
之
前
，
被

逮
下
獄
者
有
三
千
餘
人
之
多·

連
陸
以
本
人
在
內
。
他
們
早
就
有
遠
方
宣
教
的
熱
忱·

差
遣
傳
教
士
遠
至
鄘
鷗



撒
冷
，
西
印
度
華
島
，
德
國
，
奧
地
利
與
荷
蘭
等
處
宣
傳
他
們
的
信
仰
。
一
六
五
六
年
他
們
到
了
馬
薩
諸
塞
，
一

六
化／＼
一
年
其
中
有
四
很
為
常
地
政
府
處
以
絞
刑
。
這
樣
嚴
酷
的
刑
罰
雖
屬
無
理
，
卻
非
全
無
緣
故
，
因
初
期
貴
格

派
人
許
多
行
動
怪
異
，
在
任
何
時
期
都
會
引
起
警
察
當
局
的
干
涉
。

    
這
些
奇
異
的
行
為
，
是
由
於
初
期
貴
格
派
之
缺
少
組
轍
及
相
信
聖
靈
的
直
接
感
動
。佛
克
斯
有
鑒
於
內
部
需

亞
整
頓
，
遂
於

一
〈

/

＼
六
六
年
將
貴
格
會
紀
律
大
綱
草
擬
出
來
。
雖
這
種
調
整
紀
律
的
辦
法
仍
遭
會
中
不
少
反
對
，

但
於
當
年
即
已
成
立
『
月
會
』
，
嚴
厲
監
視
會
友
之
生
活
與
行
為
。
在

一
六
九
一
年
佛
克
斯
逝
世
之
前
，
貴
格
會

中
已
經
紀
律
嚴
明
，
秩
序
整
肅
，
名
聞
至
今
。
【
註
一
】

    

當
君
權
恢
復
時
代
，
對
待
反
國
教
者
訂
有
法
律
，
其
中
受
打
擊
最
甚
者
為
貴
格
派·

因
為
他
們
不
像
長
老
派

與
公
理
派
，
他
們
的
聚
會
是
彰
明
的
，
公
然
反
對
國
教
當
局
。
大
約
有
四
百
人
死
於
牢
獄
，
又
有
許
多
人
因
受
重

大
罰
款
，
家
業
盪
然
無
存
。
然
在
這
時
期
中
碼
也
正
是
他
們
殖
民
事
業
最
大
成
功
之
時
。
有
英
國
海
軍
總
司
令
威

陳
隱
（卯
、
細11

1
1。

》
。
）爵
士
之
子
喊
濂
隨
嘿
（willia

。P
e

呂
一－

-t-/

＼四
四
�

一七
一八
）作
了
潰
呱
層

最
有
名
的
宣
道
者
，
著
書
立
說
為
其
信
仰
作
辯
護
。
他
早
於
一
六
六
一
年
即
有
趨
向
於
貴
格
派
主
義
的
思
想
，
到

一
六
六
六
年
便
全
心
接
受
了
這
種
主
義
。
他
見
貴
格
派
在
英
國
不
得
自
由
，
決
意
要
在
北
美
找
一塊
安
居
之
地
。

自
一
六
七
七
年
到
一
六
七
八
年
間
他
先
後
運
送
了
約
八
百
貴
格
派
往
新
澤
西
（ze

織
才
騰
待
）
去
，
一
六
八
一
年

他
從
陰
門
展
獲
得
膾
地
�

床
汐
曆
隨

（勿e

。n
攔
工va
。i

。）
。這
算
是
隊
同
國
王
償
還
他
所
欠
隊
濂
父
親
的

            

第
六
期

改
教
運
動

七
三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三
八

一筆
債
。
一
六
八
二
年
建
立
了
非
拉
鐵
非
城
（,h

ila
d

e
lp

絨a

，
即
俗
稱
費
城
�

譯
者
）
，
一
個
偉
大
殖
民
運

動
於
焉
肇
始

C

    
1

〈△八
九
年
所
頒
之
絡
總
琺
（
參
第
七
三
一頁
）解
除
了
潰
胎
脈
以
及
其
他
反
國
教
派
所
受
之
（里大
壓
迫
，

使
他
們
得
有
舉
行
崇
拜
之
自
由
。

L

註
一
」
：
參
貴
格
派
文
集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八
卷
）·

其
中
有
佛
克
斯
的
自
傳·

美
州
貴
格
派

伍
爾
曼
約
翰
的
自
傳
。
以
及
巴
克
雷
所
著
貴
格
派
的
教
義
簡
篇
。

領
袖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第

一
段

第

二

段

第

三

段

第

四

段

第

五

段

第

六

段

第

七

段

第

八

段

第

九

段

第

卡

段

第
十
一
段

近
代
科
學
與
哲
學
之
起
源

基
督
教
之
移
植
美
洲

自
然
神
論
及
其
反
駁
者
、
懷
疑
論

英
國
及
美
國
神
體
一
位
論

德
國
敬
虔
主
義

親
岑
多
夫
與
莫
拉
維
主
義

英
國
福
音
派
的
奮
興
，
衛
斯
理
與
循
道
主
義

大
醒
悟

福
音
派
奮
興
的
影
響
，
近
代
宣
教
事
業
之
興
起

美
國
革
命
時
期

德
國
開
明
時
期



第
卡
二
段

十
九
世
紀
德
國
抗
議
宗
田）想
之
趨
勢

第
十
三
段

十
九
世
紀
之
英
國
抗
議
宗

第
十
四
段

十
九
世
紀
歐
洲
大
陸
之
抗
議
宗

第
十
五
段

十
九
世
紀
美
國
的
抗
議
宗

第
十
六
段

近
代
羅
馬
公
教

第
十
七
段

近
代
東
正
教

第
十
八
段

普
世
教
會
運
動



第
七
期

    

第

一

近
代
基
督
教

段

近
代
科
學
與
哲
學
之
起
源

    
改
教
運
動
究
屬
於
中
世
紀
，
抑
屬
於
近
代
？
由
這
問
題
所
生
的
辯
論
，真
可
謂
聚
訟
紛
紜
。兩
方
面
的
主
張
似

乎
都
有
不
少
的
事
實
可
資
佐
證
，
就
其
對
於
宗
教
所
有
的
概
念
而
論
：
以
外
在
的
威
權
維
持
宗
教
地
位
；
以
宗
教

凌
駕
一
切
教
育
與
文
化
生
活
之
上
；
至
少
在
一
地
域
之
內
，
只
能
允
許
單
獨
一
種
祟
拜
儀
式
；
講
原
罪
；
相
信
污

鬼
；
相
信
巫
術
；
相
信
上
帝
直
接
以
武
斷
的
威
權
管
理
世
界
；
出
世
的
宗
教
思
想
；
從
這
幾
點
看
來
，
改
教
運
動

是
一
脈
相
承
著
中
世
紀
基
督
教
。
而
且
討
論
的
主
要
問
題·

雖
其
解
決
法
不
同
於
中
世
紀
所
講
，
卻
依
然
脫
不
了

中
世
紀
性
質
。
例
如
：
自
奧
古
斯
丁
以
來
，
也
許
還
要
溯
源
到
特
土
良
時
代
，
罪
與
恩
典
是
拉
丁
神
學
之
中
心
問

題
，
也
是
改
教
時
代
之
中
心
問
題
。
無
論
路
德
本
人
如
何
反
抗
亞
里
斯
多
德
，
但
早
期
的
抗
議
派
哲
學
究
竟
完
全

屬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派
。
修
道
主
義
雖
受
排
斥
，但
對
於
世
界
之
禁
慾
的
觀
並
未
捨
棄
，更
不
為
加
爾
文
派
所
捨
棄
。

    

從
另

一
方
面
看
，
改
教
運
動
就
其
為
一
種
宗
教
運
動
？

n
1］

論
，
乃
代
表
若
基
督
信
仰
的
意
義
的
一
種
新
認
識
。

它
打
破
了
那
束
縛
基
督
教
會
十
餘
世
紀
之
久
的
聖
禮
制
度
。
洗
禮
與
聖
餐
固
被
保
留
，且
最
受
尊
重
，但
此
二
者
不

過
是
上
帝
應
一許
之
印
證
，
並
非
收
取
上
帝
恩
典
之
唯
一工
具
。
那
隨
時
隨
地
隨
意
運
行
的
聖
靈
，
無
疑
的
是
利
用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七
四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四
二

它
們
賜
思
之
具
，
但
聖
靈
也
不
是
不
能
用
其
他
工
具
賜
人
救
恩
。
一
個
人
得
相
信
，
要
藉
口
頭
所
講
或
文
字
寫
出

的
－

P

．
帝
之
道
。
得
救
乃
是
個
人
直
接
與
上
帝
發
生
關
係
，
使
信
徒
與
基
督
聯
合
，
這
種
工
作
乃
上
帝
親
自
作
成
。

相
信
基
督
，
體
驗
到
社
的
赦
免
與
權
能
，
這
是
上
帝
的
恩
賜
，
而
且
人
與
上
帝
的
關
係
也
不
是
一
種
計
較
功
過
的

關
係
，
叫
人
努
力
除
去
惡
行
，
建
立
功
德
，
乃
是
一
種
神
人
復
和
的
地
位
，
善
行
是
由
這
種
地
位
自
然
產
生
的
果

子
。
抗
議
派
又
以
目
常
生
活
往
來
以
及
各
種
職
業
為
服
事
上
帝
的
最
好
場
所
，
這
也
是
一
種
大
不
同
於
中
世
紀
的

思
想
。
拿
以
上
這
些
思
想
特
性
來
看
，
改
教
運
動
又
徊
屬
乎
近
代
，
也
實
在
是
對
近
代
思
想
之
形
成
有
不
少
貢

獻
。
不
過
，
假
如
我
們
將
兩
下
仔
細
權
衡
，
又
想
起
改
教
運
動
如
何
將
人
本
主
義
中
各
種
今
生
的
思
想
意
向
大
部

分
推
翻
打
倒
，
那
末
，
我
們
又
不
得
不
將
這
運
動
之
最
初
一
個
半
世
紀
，
大
致
看
為
中
世
紀
思
想
之
延
長
。
以
後

的
時
期
，
雖
有
若
干
大
教
會
仍
然
沿
用
自
改
教
時
期
傳
留
下
來
的
信
條
，
連
在
名
稱
上
也
可
以
上
溯
其
起
源
至
改

教
時
代
，
但
它
們
的
神
情
氣
概
已
有
大
改
變
，
已
入
於
近
代
基
仔
教
時
期
。

    

若
要
在
所
謂
中
世
紀
基
督
教
與
近
代
基
督
教
之
問
劃
一
清
楚
界
線
，
幾
無
可
能
。
這
種
中
世
紀
過
渡
到
近
代

的
轉
變
，
決
不
能
單
獨
由
一
個
領
袖
或
幾
個
領
袖
造
成
。
在
基
督
教
思
想
中
所
起
的
變
化
各
有
不
同
，
但
極
為
深

厚
，
而
且
這
種
變
化
之
原
因
很
多
。
其
中
原
因
之
一
，
乃
是
自
卡
七
世
紀
中
葉
以
來
文
化
漸
趨
於
世
俗
化
，
由
中

世
紀
及
改
教
時
期
教
會
操
縱
政
體
及
社
會
的
方
式
，
轉
變
成
一種
對
宗
教
不
置
可
否
的
文
明
【
註
一
】
。
另
有
一

杯
更
大
的
原
因
，
乃
為
職
業
，
與
勞
工
階
級
之
興
起
，
擴
增
教
育
及
政
治
上
的
影
響
力
。
在
改
教
時
期
，
談
得
上



學
術
思
想
又
能
參
加
政
治
活
動
的
領
袖
屈
指
可
數
。
但
後
來
這
種
人
數
日
漸
增
多
，
他
們
的
獨
立
精
神
也
益
見
加

大
。
這
種
現
象
在
一
方
面
增
加
了
政
府
的
容
讓
精
神·

在
另
一方
面
政
府
之
容
讓
精
神
又
促
進
了
這
種
現
象
，
雙

方
互
為
因
果
，
以
致
在
抗
議
宗
教
會
中
所
興
起
的
各
種
宗
派
有
如
雨
後
春
筍
，
而
在
有
組
職
的
宗
教
以
外
，
又
興

起
許
多
派
別
思
想
，
不
但
不
與
已
有
宗
派
直
接
發
生
關
係
，
有
的
甚
至
正
面
與
之
對
抗
。

    
造
成
這
種
近
代
宗
教
局
勢
最
有
潛
力
的
工
具
，
要
算
現
代
科
學
與
哲
學
，
及
其
對
於
宇
宙
觀
與
人
生
觀
所
造

成
的
絕
大
變
化
。
還
有
一
種
連
帶
的
發
展
，
即
用
歷
史
的
眼
光
來
審
定
及
解
釋
思
想
和
制
度
。

    

改
教
運
動
初
期
尚
以
侈
團
限
（,to

le
m

y

）
之
天
動
說
解
釋
宇
宙·

拿
地
球
當
作
宇
宙
中
心
，
以
為
日
月
星

宿
都
在
環
繞
它
，
周
而
復
始
。
到
了
儀
伏
同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古
晞
匯
人
所
倡
太
陽
中
心
之
臆
測
又
激
動
了
人
們

的
思
想
，
將
此
說
潛
心
研
究
而
發
為
著
述
的
為
陂
關
之
既
隱
喃
（曰
口。日
）
地
方
的
阿
泊
泥
（
審c

。lau
sc

。罵
，

往
。話
一
四
七
三
�

一
五
四
三
）
，
他
的
著
述
出
版
於
他
臨
死
的
一年
。
當
其
著
述
出
版
時
，
時
人
極
少
專
心
留

意
，
而
所
引
起
的
極
少
注
意
又
大
多
立
於
反
對
地
位
。
但
天
文
學
大
有
進
展
，
白
拉
赫

（曰ych

。
中ra

h
e

l

五
四

六
�

r

六0

一
）
對
於
倚
伯
呢
說
雖
不
全
部
接
受·

但
以
觀
察
所
得
加
入
許
多
證
明
。
贊
成
哥
白
尼
說
的
克
普

勵
（J

。h

喜

甲
化
。
一
五
七
一�

r--’-/
＼
三
○
）將
其
學
說
推
廣
補
充·

作
成
許
多
精
明
的
通
則
。
此
二
人
雖

未
直
接
受
有
陪
眼
（
甲
谷
江
。Ba

C
O

u

一五
六
一�

一
六
二
六
）
爵
士
維
新
思
想
之
影
響·

但
與
他
共
向
一
個
方

向
追
求
，
即
用
歸
納
的
實
驗
作
為
成
立
假
定
通
則
的
基
礎
。
比
薩
（Pisa

）
人
伽
利
利
（Oa

li]e
o

 
G

a
lile

i

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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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四
四

六
四
�

一
六
四
二
）
製
成
溫
度
計
，
發
揮
鐘
擺
擺
動
之
理
，
用
實
驗
法
為
機
械
物
理
學
建
立
新
的
基
礎
，
而
尤

以
用
望
遠
鏡
研
究
天
體
現
象
為
其
最
大
貢
獻
。
圖
泊
泥
說
之
得
以
成
功·

全
賴
此
人
研
究
所
得
之
結
果
。
但
其
著

述
問
世
之
後·

特
別
是1

一／＼三
二
年
所
出
版
的
衛
降
併
（口
他
。嘔
。
）·

引
起
哲
學
界
與
神
學
界
極
大
的
反
對·

對
語
篇
發
行
之
翌
年·

他
為
宗
教
裁
判
所
所
迫

·

只
得
將
學
說
收
同
。
降
曰
泥
說
最
通
俗
的
表
證
還
要
算
件
噸

(H
s

。
。
之。誅
月l

一／＼四
二
�

一七
二
七
甲爵
士
的
工
作
。他
在
一六
八
七
年
所
發
表
的
源
膠
頃
勿沐？江
甘
乙·

使
整
個
一歐
洲
為
之
震
動·

篇
中
藉
數
學
表
證·

解
釋
星
球
運
轉
端
賴
引
力
作
用·

件
噸
所
作
結
論
效
力
至
為
深

遠
。
自
此
以
後
，
對
於
凡
有
思
想
的
人
，
這
物
質
的
宇
宙
不
再
是
憑
武
斷
的
神
權
任
意
行
使
的
場
所
，
乃
是
遵
循

法
則
而
行
的
範
疇
，
它
的

一
切
行
動
變
化
都
能
依
據
機
械
的
因
果
律
解
釋
。
此
即
當
時
科
學
所
得
的
結
論
。
地
球

不
再
是
萬
有
的
中
心

，
乃
是
無
數
極
大
物
體
中
一
點
微
塵

，
所
有
無
限
巨
大
的
物
體
均
循
從
不
改
變
的
法
則
運

行
。
牛
頓
本
人
信
仰
篤
誠
，
對
神
學
極
感
興
趣
，
但
有
些
人
用
他
的
科
學
發
現
作
為
輕
蔑
基
督
教
的
工
具
。

    

當
科
學
將
新
天
新
地
啟
示
出
來
之
際
，
哲
學
也
同
樣
熱
烈
地
奉
理
性
之
名
向
既
有
的
權
威
挑
戰
。隴
除
院

  
(

R

貿
。
》sC

a
rt。

一
五
九
六
！

一
六
五
○
）
陸
回
籍·

也
是
虔
誠
天
主
教
徒

·

他
的
思
想
學
術
卻
大
部
分

成
於
同
瀾
。
他
在
晌
聞
於
一六
三
匕
年
著
防
琺
淪·

（disco

。？
。
。。
冢e

＂口。d

）
一六
四
一無
著
嫵
漁
嘛
（

冢ed
ita

ti

。曄
月
斤
。
口
獸
勿＃11

0

。p

揮
）
【
註
二
】·

以
及1

六
四
四
年
著
源
牌
喘
（用rin

江
甘
。
）
。
依
他
的

眉
想
來
看
，
惟
有
心
思
所
能
完
全
了
解
的
方
算
實
在
的
知
識
－＇單
是
博
學
不
算
理
解
。
心
思
所
與
接
觸
的
物
骼
與



觀
念
均
極
雜
亂
，
又
互
相
運
帶
關
聯
，
須
得
拿
來
分
析
解
剖
，
使
之
簡
單
化
，
然
後
才
有
了
解
的
可
能
。
所
以

一

切
知
識
均
以
懷
疑
為
起
點
；
求
知
之
進
程
全
在
乎
求
得

一
個
立
足
點

，
或
說
一
個
出
發
點

，
使
疑
竇
無
存
留
餘

地
。
這
一點
膚
除
院
也
如
同
澳
活
廝
汗
一樣·

在
他
那
能
思
想
的
自
我
存
在
中
找
著
。
即
在
懷
疑
之
中
，
「
我
既

巴
想
，
是
以
有
我
在
。
」
假
如
我
們
將
這
樣
一
個
能
思
想
的
「
自
我
」
考
驗
其
內
容
，
便
不
難
發
現
其
中
包
涵
著

大
於
其
自
身
所
能
產
生
的
觀
念·

既
然
凡
事
均
不
能
無
因
而
自
有·

那
末
，
必
有
一能
產
生
這
些
觀
念
的
原
因
。

叩
此
可
以
證
明
上
帝
之
存
在
及
其
與
吾
人
思
想
之
相
關
。
在
七
帝
一果
面
，
田
一想
與
實
有
聯
合
為
一
。
如
要
我
們
的

觀
念
真
實
，
像
上
帝
所
有
，
須
得
使
之
清
晰
明
顯
，
合
乎
邏
輯
，
像
幾
何
定
理
所
能
表
證
的
。
雖
物
質
一
如
心

思
，
源
出
上
帝
，
但
在
一
切
事
物
之
中
物
質
與
心
思
作
對
。
最
後
的
分
析
，
物
質
所
有
的
不
過
是
廣
裹
性
與
上
帝

听
安
置
的
純
然
機
械
的
運
動
而
已
。
是
以
動
物
正
如
機
器·

使
隱
除
原
煩
惑
不
解
的·

乃
為
人
身
與
人
心
二
者
之

間
如
何
關
聯

。

    

笛
卡
兒
派
哲
學
影
晌
當
代
思
想
最
深
之
處
不
在
其
詳
細
的
內
容
，
乃
在
其
主
要
二
點··

一
為
所
有
概
念
必
待

證
實
方
可
消
除
疑
竇
，
一為
任
何
相
當
證
據
必
須
有
能
以
數
學
表
證
的
可
靠
性
，
這
兩
條
原
則
引
起
極
其
重
大
的

後
果
。

    

發
揮
笛
卡
兒
思
想
原
理
的
為
荷
蘭
一
位
猶
太
作
家
斯
賓
挪
莎
（
中arU

c

口s

汰
＃oza

（六
三
二
�

－
六
七

」
）
。
後
世
敬
虔
主
義
及
浪
慢
主
義
均
引
用
囈
阮
曆
的
著
作·

取
其
一
元
論
及
泛
神
論
的
傾
向
。
他
以
萬
有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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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降

孜

會

史

匕
四
六

．峰
瞬
的
留
質
，
可
名
之
為
上
帝
，
亦
可
名
之
為
白
然
，
這
實
質
以
兩
種
形
式
或
兩
鷗
性
而
為
人
所
知
，
即
甩
想

侃
汰
裹
性
，
一
切
有
限
的
人
或
屬
性
，
皆
為
此
一一者
之
說
明
。
在
當
時
的
學
術
爭
辯
中
，
斯
賓
挪
莎
對
理
性
主
義

的
發
展
極
有
貢
獻

    
但
久
怎
樣
知
道
？
對
此
問
題
最
著
名
的t

個
答
覆
出
自
一
位
德
國
數
學
家
，
也
是
史
學
家
，
哲
學
家
而
兼
政

洽
家
，
來
布
尼
茲
（G

o
t

誡
。ied

卹
已h

e
lm

 
le

ib

卹itZ

一
卜八
四
六
、

一
匕
一
六
）
，
此
人
一
生
之
最
後
四
卜
年

件
匯
儲
喊
（
口
合0

＜霞
）圖
書
館
長·

而
且
無
力
追
求
友k

教
與
抗
議
宗
之
重
新
攜
手
。他
不
像
嘶
償
趣
眇
相
信

字
宙
乃
一
個
實
質
。1

1
1

1相
信
所
謂
實
質
卻
有
無
量
數
之
多
〔
每
一實
質
為
一
「
單
子
」
（
贓
。p

亂
）,

u
T

l

（無
可

門
加
分
析
的
動
力
中
心
。
每
一
－單
子
乃
反
映
整
側
宇
宙
，
不
過
各
單
子
所
有
的
感
覺
程
度
不
同
，
其
間
差
別
的
程

！
均
自
然
無
感
覺
以
至
最
高
活
動
。
單
，寸
感
覺
愈
大
愈
明
，
其
距
神
性
也
愈
近
。
上
帝
乃
最
先
的
單
子
，
在
祕
理

解
之
中
，
萬
事
均
赤
露
敞
開
。
一
切
觀
念
想
象
均
包
涵
在
單
子
之
中
，
乃
生
而
俱
有·

惟
需
要
加
以
啟
迪
至
於
明

州
化
。
這
種
試
驗
真
理
之
特
點
，
亦
與
笛
卡
兒
與
斯
賓
挪
莎
所
講
者
同
。
一
佃
單
子
不
能
影
響
別
一
單
子
；
一
切

听
有
好
似
交
相
影
響
之
處
，
全
出
於
事
前
安
間
好
了
的
和
諧
，
正
如
同
許
多
完
全
準
確
的
鐘
錶
〔
同
指
著
同
一時

絞
。
單
子
累
集
的
身
體
雊
非
實
在
佔
住
室
間
。
每
一單
子
有
如
數
理
上
之
一點
，
所
謂
時
閒
與
室
閒
，
只
為
便
於

理
解
，
單
子
的
集
合
為
少
不
了
的
方
面
。L

帝
創
造
世
界
為
要
彰
顯
社
的
完
全
，
所
以
在
一
切
可
能
的
世
界
中
，

禮
就
選
擇
了
這
最
好
的
世
界
。
這
最
好
世
界
之
中
有
些
似
為
惡
劣
之
處
，
如
不
完
全
，
身
體
丘
的
痛
苦
和
缺
欠
，



或
者
道
德
上
的
錯
誤·

但
是
必
需
要
有
的
？
因
為
巨
帝
不
能
造
成
一
個
更
好
的
世
界
。
人
怎
樣
得
知
？
陣
匯
陰
）

的
答
覆
乃
是
說
，
人
藉
著
天
賦
觀
念
之
辨
明
便
可
得
知
。

    

又
有
一
種
大
不
相
同
的
答
覆
，
出
自
十
七
世
紀
之
末
與
十
八
世
紀
之
初
聲
望
最
高
的
喚
回
田）
想
家·

陸
院

（
兮h

戶L
o

cke

一
六
三
二
�

一
七
○
四
）
。
他
於
一
六
九
○
年
發
表
了
人
類
悟
性
論

（
團sa

y
 

C
o

。ce

甘
甘g

江d

日a
n

 
U

d
d

e
rsta

卹
日
。g

）
【
註
三
】
一
文
，
文
中
否
認
天
賦
觀
念
之
存
在
，
以
為
心
田
）有
如
一
片
白
紙
，
五
官

感
覺
將
所
得
來
的
印
象
書
於
其
上
，
以
後
由
心
田）將
這
些
印
象
聯
繫
組
合
起
來
，
而
成
觀
念
，
又
由
簡
單
的
觀
念

聯
結
而
成
較
為
複
雜
的
概
念
。
陸
克
要
解
明
一
切
自
命
為
知
識
者
，
須
拿
以
經
驗
為
根
據
的
理
性
來
批
評·

方
可

斷
定
，
是
否
合
乎
理
性
。
如
此
考
究
，
他
便
能
以
因
果
理
論
表
證
上
帝
之
存
在
；
道
德
也
能
以
同
樣
方
法
表
證
出

來
，
如
同
數
學
上
諸
定
理
一
樣
。
宗
教
必
得
要
在
根
本
上
是
合
乎
理
性
的
。
宗
教
也
許
超
出
理
性
以
上
�

遠
非

經
驗
所
能
達
到
！

但
不
能
違
反
理
性
。
這
些
見
解
陸
克
在
一
六
九
五
年
聞
所
寫
成
之
基
督
教
的
合
理
性
（
審
甲

so
n

a
b

le
n

？
。
無c

江rist

合itb

【
註
四
】
一
書
中
盡
行
發
揮
；
熙
唯
所
帶
來
的
信
自－·

用
神
蹟
證
明
，
遠
非
自
然

理
性
所
能
領
悟
，
但
其
信
息
決
不
能
與
理
性
相
牴
觸
，
而
且
連
神
蹟
也
不
能
證
明
任
何
根
本
不
合
理
性
的
事
理
。

所
以
陸
克
雖
有
誠
心
作
基
督
徒
，
對
於
宗
教
之
奧
妙
問
題
卻
很
少
相
信

。
在
他
看
來

，
只
要
承
認
耶
穌
為
彌
賽

亞
，
實
行
他
在
世
所
傳
講
的
道
德
就
算
夠
了
；
那
道
德
與
理
性
的
指
使
根
本
相
合
，
而
他
所
謂
的
理
性
又
與
受
過

啟
發
與
教
導
的
常
識
無
大
區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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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八

    

陸
克
竭
力
提
倡
信
仰
自
由
，
反
對
一
切
宗
教
壓
迫
。宗
教
只
當
以
合
理
性
為
惟
一
的
正
當
武
器
。陝
漢
之
政
治

學
說
都
受
睦
院
思
想
重
大
影
響
。
從
這
方
面
講·

固
然
在
睦
陳
之
先
就
有
際
除
隊
（go

ti

。
一
五
八
三I

一
六

四
五
丫
霍
伯
斯
（江od

d
e

。
一
五
八
八
�

一六
七
九
）
，
與
障
矇
怏
（
勿ufe

凡
。汰
一
︷

A

三
二
�

一
六
九

四
）
，
各
由
不
同
的
方
面
發
表
過
意
見
。
在
睦
院
於
一六
九0

所
發
表
的
隨
貽
涉
國
（曰re

a
ti

＂
。
。。g

、
。·

[1
1

e
n

t
）
各
文
中
，
他
主
張
對
於
生
活
，
自
由
，
與
財
產
，
人
人
有
天
賦
應
享
之
權
。
政
府
即
為
保
障
這
些
權
利
而

設
，
而
且
政
府
之
設
立
須
得
受
治
者
事
先
同
意
。
在
這
樣
一種
國
家
中
，
統
治
權
多
出
於
多
數
民
眾
之
志
願
，
假

如
多
數
民
眾
之
志
願
不
得
實
踐

，
假
如
民
眾
根
本
之
權
利
被
摧
殘
，
民
眾
有
權
利
起
而
發
動
革
命
。
立
法
權
與
行

政
權
當
有
區
別
。
立
法
權
高
出
行
政
權
。
如
以
陸
克
之
說
作
為
國
家
歷
史
起
源
的
解
釋
也
許
理
由
不
甚
充
分
，
近

乎
幻
想
；
但
其
影
響
於
英
美
政
治
學
說
效
力
之
深
遠
，
實
難
諱1

－一

1

口
。

還
有
沙
甫
慈
布
利
伯
爵
（Ea

rl

。f

人
之
特
性
（C

h
a

ra
C

te
ristics

鼠
寫e

p

為
道
德
基
礎
可
從
人
之
本
性
中
求
得
。

德
基
礎
，
即
上
帝
的
律
法
。
就
陸
克
言

S
h

a
f

件

e
sb

u

婪

一
六
七
一
�

一
七
一
三
）
，
在
他
於
一
七
一
一
年
所
著

）
一
書
中
，
對
於
道
德
學
理
所
闡
明
的
見
解
亦
頗
關
重
要
。
霍
伯
斯
原
以

但
結
果
除
純
然
私
慾
以
外
一
無
所
獲
。
在
陸
克
看
來
，
理
性
所
發
現
的
道

，
道
德
是
十
分
合
乎
理
性
的
，
也
是
積
極
性
的
，
是
上
帝
的
命
令
。
照
沙

甫
慈
布
利
講
，
人
既
然
各
有
權
利
，
又
與
社
會
發
生
關
係·

所
謂
德
行
即
私
利
與
公
德
之
正
當
調
和
。
一這
種
和
協

之
完
成
以
及
行
為
價
值
之
決
定q

全
在
乎
內
在
「
道
德
的
感
覺
匕
。
沙
甫
慈
布
利
如
此
將
人
之
本
性
上
基
本
的
構



造
，
而
不
以
上
帝
的
旨
意
作
為
辨
別
是
非
的
基
礎

類
�

也
得
擁
護
道
德
的
行
為
。

氛
的
運
動

�
自
治

，
翼 霹

理
性

［
註

三
】
：
同
上

t

註

四

l

：
同
上

第
八
一一

第

一
一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甚
至
那
些
不
信
有
神
的
人
�

沙
甫
慈
布
利
並
不
屬
於
這

這
種
思
想
也
消
除
了
那
行
善
指
望
得
賞

機
。
普
通
以
為
無
神
派
即
反
抗
道
德
思
想

在
科
學
及
哲
學
的
這
些
發
展
，

，
經
此
一
解
釋
，
二
者
就
不
是
同
義
字
了

奠
定
了
啟
蒙
時
期
（
望
】i

洛te
n

m
e

n
t

）
的
基
礎

啟
蒙
時
期
求
積
極
努
力
把
理
性
的
規R

lJ

應
用
到
個
人
及
集
體
生
活
的
每
一
方
面

，
先
決
的
和
諧
�

深
深
影
響
近
代
的
思
潮
與
行
動

一
】
：
雅
各
赫
斯
汀
尼
吁
位
八
言
。
需
江a

。tin

祝2
1

。中。－。）

      

西
方
之
世
俗
化

（Histo
ry

魚c
,
ri

。tia
n

ity

紐
約
一

二
】
：
居狙
兩
書
的
中
譯
木
，

      

二
頁O

�

一
二
二
頁
。

三
�

一
七
四
頁
。

，
決
定
了
基
督
教
邁
進
的
近
代
的
氣
氛
。

。
在
基
督
教
會
史
中·

一
六
五
○
�

一
九
五
○
：

九
五
六

或
懼
怕
受
罰
作
道
德
行
為
的
主
要
動

，
這
是
十
八
世
紀
特
有
氣

儿
（基
本
的
原H

lJ!

一書
中
認
為
結
束
了
三
卡
年
戰
爭
的
威
斯
特

發
里
亞
和
約
（
一
六
四
八
年
）是
最
佳
的
代
表
過
渡
到
政
治
新
局
面
的
分
界
線

。
因
為
以
被
注
爾
國
家
及
王
朝

的
權
益
。
而
把
神
學
及
信
條
的
思
想
放
在
一
邊
了
。

可
見
諸
理
性
時
代
的
宗
教
觀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十
卷
）
第
二
三
�

八

·

乙
四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第

二

段

基
督
教
之
移
植
美
洲

七
五
○

    

美
洲
基
仔
教
源
出
於
歐
洲
。
正
如
歐
洲
許
多
不
同
人
種
將
美
洲
瓜
分
為
若
干
殖
民
地
，
歐
洲
各
種
不
同
的
基

降
教
派
也
跟
若
移
植
到
新
大
陸
上
來
了
。
但
陝
國
之
中
南
部
與
北
部
情
形
大
不
相
同
；
在
仲
喃
候
殖
民
的
祇
是
一

個
人
種·

只
用
一
種
文
明
對
當
地
土
民
肆
行
侵
略·

就
宗
教
情
形
而
言

雖
有
各
種
世
俗
思
想
勢
力
與
之
競
爭
，

可
是
一
們
基
仔
教
派
�

羅
馬
天
荊
教
�

猶
能
居
控
制
一
切
的
地
位
。
在
北
美
則
不
然
，
在
殖
民
運
動
初
起
時

期
，
也
有
些
地
方
只
有
一
種
基
仟
教
教
派
，
但
後
來
以
全
體
居
民t[1

1
l論·

基
仔
教
在
比
嘆
情
形
極
其
複
雜·

結
果

貝
為
各
種
各
派
的
基
阡
教
會
相
互
容
譏
，
實
行
信
教
自
由
之
原H

lJ

，
一
視
同
仁
，
方
能
相
安
無
事
的
同
居
下
去
。

在
北
美
，
因
為
各
種
教
派
互
有
密
切
的
接
觸
，
又
因
為
獨
立
以
來
是
實
施
政
教
分
離
之
原
則·

所
以
歐
式
的
基
仔

教·

尤
其
在
教
會
行
政
方
面
，
經
過
了
很
多
修
改
�

簡
直
可
算
為
美
洲
化
了
。
到
了
新
的
環
境
，
便
產
生
了
靈

活
的
改
變
，
所
以
美
國
各
宗
派
間
的
相
似
默
遠
超
過
其
歷
史
上
的
分
歧
。
很
多
歐
洲
教
會
經
過
了
過
渡
期
的
驚
風

馭
浪
很
快
在
候
融
土
地
上
成
功
地
立
下
基
礎
；
雖
然
一
般
來
講
－匡
恥
基
督
教
應
該
看
為
歐
國
基
督
教
宗
教
發
展

的
一
部
分
，
但
也
不
能
低
估
初
期
「
美
國
性
」
的
現
象
。

    

西
班
牙
征
服
了
中
美
與
南
美
的
一
個
重
要
結
果
，
乃
是
建
立
了
羅
馬
天
電
教

為
方
便
歐
洲
移
民
，
允
許
在

嚴
格
的
教
階
制
度
下
有
屬
世
的
祭
司
（
留c’

la
r

 
P

rie
st

並
非
僧
侶
）
來
工
作

e

向
土
著
傳
道1

1
1

1主
要
是
各
派
修



道
會
的
工
作
，受
隴
甌
降
政
府
竭
力
支
待
（在
他
哂
是
衛
陌
陳
丫
僧
侶
們
為
反
對
勞
役
同
陰
汝
隊
（甘
斗ia

呈
）·

發
展
了
佈
道
系
統
；
這
在
理
論
上
講
。
不
過
是
擴
展
教
會
及
文
化
的
工
作
者
應
求
儘
快
被
正
常
的
組
織
所
代
替
，

但
事
實
上
這
種
父
權
式
的
系
統
歷
久
不
變
。
匯
滴
酒
磨
）·

侈
味
泥
活
膾
及
廊
嘛
層
特
別
對
在
中
美
南
美
傳
道
不

遺
餘
力
。

    
十
六
世
紀
上
半
葉·

階
滴
酒
磨
）在
委
內
臨
肚·

區
哂
廣·

國
嚕·

及
阿
限
庭
開
始
工
作·

進
入
巴
西
工
作

的
也
以
他
們
為
最
早
。到
這
世
紀
末
期
，他
們
在
今
日
唐
麒
墨
酒
脣
加
（ze

w

黑exi

。
）
及
德
防
匯
嘶
洲
戶T

。·

。
。）
建
立
了
基
督
教
社
團
。
一七
七
○
年
砝
倆
涵
磨
一在
咖
俐
福
暱
啞
（ca

lifo

甘i

。
）
建
立
了
廣
大
的
佈
道
中

心
，
其
興
盛
歷
半
世
紀
而
不
替
。

    

在
宣
教
事
業
巨
與
法
蘭
西
斯
會
旗
鼓
相
當
的
為
多
米
尼
古
會
。
〔這
派
修
道
士
於
一
五
二
六
年
到
了
墨
西
哥
，

不
久
他
們
又
在
阿
隔
庇
陸·
際
吶
臨
肚
及
國
階
工
作
。

    

較
之
以
上
兩
派
修
道
會
活
動
範
圍
更
形
廣
大
的
屬保
隊
膾
。
自
一
五
四
九
年
以
來·

他
們
在
巴
西
的
工
作
已

很
發
達
。
以
後
不
久
他
們
在
阿
除
既
陸
的
工
作
也
大
有
成
功
，
一
五
六
八
年
他
們
到
了
祕
魯·

一
五
七
二
年
在
墨

晒
隘
開
始
驚
人
的
工
作
。
十
七
世
紀
中
他
們
在
匯
皿
滲
浦
，
隨
鬧
匯
匝
和
階
翩
的
活
動
都
很
廣
大
。
在
巴
拉
圭
發

展
一
種
由
神
甫
卞
管
的
塵
涕
陵
人
利
落
制
度·
引
起
很
多
非
議
。
這
些
修
道
院
出
來
的
傳
教
士
效
力
工
作·

忠
實

地
在
各
處
建
立
西
玫
牙
羅
馬
天
主
教
會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七
五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匕
江
二

    

一
五
五
一
年
建
立
大
學
於
墨
西
計
城
（
冢e

X

工

C
o

g

必
）
，
徒
刊
馬
（
鬥im

a

）

均
為
新
大
陸L

最
古
老
的

學
府
。
初
等
教
育
卻
較
少
注
意
，
所
以
在
西
班
牙
統
冶
時
期
內
，
特
別
是
在
土
著
中
大
部
分
是
文
盲
。

    

法
屬
加
拿
大
的
傳
道
工
作
始
於
一
〈/＼
○
四
年
。
最
初
頗
受
預
格
諾
派
影
響
，
但
不
久
即
全
屬
天
卞
教
。
以
耶

穌
會
為
首
之
各
修
會
極
力
促
使
印
第
安
人
歸
主
，
彼
等
有
英
勇
犧
牲
之
精
神
，
不
撓
不
屈
，
其
間
經
過
情
形
可
歌

可
泣
，
實
為
宣
教
史L

光
榮
的
一
頁
。
一
六
七
三
年
有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馬
貴
待
（岔cq

d
e

s
 

M
a

rq
u

e
tte

一六
三
七

-

�
一
六
七
五
）
發
現
了
密
西
西
比
河
（
膩iS

S

工

S
S

ip

惡
）
，
乃
沿
河
兩
岸
南
下
直
到
極
南
，
路
易
安
那
州
（
鬥0’

i,

江an
a

）
設
立
了
一
連
串
的
佈
道
所
。
然
而
傳
道
精
神
雖
熱
心
，
卻
很
少
永
久
性
的
建
樹
。
北
美
土
著
不
同
於
南
美

洲
，
不
願
意
在
農
業
區
安
居
，
又
常
受
瘟
疫·

醉
酒
，
部
落
聞
的
戰
爭
所
影
響
。
在
紐
法
蘭
西
（
之ew

 
F

ra
n

ce
)

建
立
的
教
會
是
移
民
的
結
果
。
建
立
法
鷗
加
拿
大
羅
馬
天
毛
教
會
者
是
有
進
取
心
的
拉
瓦
爾

（
甲a

n
C

o
is

 
d

e

  
L

a
va

l

】
六
二
三
�

一
七
○
八
）
，
即
魁
北
克
（Q

u
e

b
e

c

）
的
第
一
任
主
教
。

    

在
新
大
陸
西
斑
牙
及
法
國
的
殖
民
地
均
以
一
種
內／

J

＜
教
為
主
，
但
在
英
國
殖
民
地n

lJ

發
展
有
很
多
宗
派
。
英
國

國
教
會
最
初
於
一
〈

/

＼
○
匕
年
傳
入
維
吉
尼
暱
（
叩
勰in

ia
)

，
整
個
殖
民
地
時
期
都
為
法
律
規
定
為
國
家
教
會
。

在
這
整
州
時
期
中
，
都
沒
有
主
教
在
此
居
住
，
大
大
阻
礙
了
教
會
的
進
展
。
因
為
缺
少
有
效
的
督
導
，
在

一
些
教

區
中
則
由
平
信
徒
操
縱
，
依
當
地
望
族
之
利
益
而
行
事
。
對
於
殖
民
地
教
會
，
名
義
上
是
由
倫
敦
主
教
－所
管
轄
，

秀
派
士
教
代
表
以
穩
職
守
。
布
雷
爾

（
言
日
。
中la

ir
】
六
五
六
�

一
七
四
三

）
自
一
六
八
五
年
至
去
世
止



是
睡
的匯
隘
的
主
教
代
表

他
最
值
得
稱
頌
的
成
就
是
建
立
了
威
廉
馬
利
學
院
（細illia

。
呂
斗
膩
？規y

。01
1

。現
）,

但
主
教
代
表
缺
少
實
際
的
權
力
，
有
些
牧
師
不
勝
任
和
不
稱
職
，
使
教
會
受
到
影
響
。
尤
有
甚
者
，
有
些
教
區

範
圍
廣
大
，
經
常
沒
有
足
夠
的
牧
師
，
所
以

迫
個
國
家
教
會
並
不
堅
強
，
不
能
有
效
地
拒
抗
不
從
國
教
各
派
的
散

佈

。

    
在
雌
唱
懂
以
北
與
之
為
陳
的
，
為
馮
別
滴
為膩aryl

。
丰
乃
溪
廟
在
今
日
匡
回
最
初
私
人
所
有
殖
民
地
，
以

一
六
丑
一年
劃
歸
巴
爾
的
摩
爾
勳
爵
（Lo

p
d

中
＇1

外馴01’o

）昕
有

因
為
巴
爾
的
摩
爾
本
人
乃
羅
馬
入
主
教
徒
‘
故

在
境
內
設
立
信
教
自
由
律
，
以
便
其
同
道
在
英
國
君
卞
統
治
下
取
得
自
由
安
身
之
所
，
從
最
初
抗
議
宗
的
人
數
是

超
乎
羅
馬
大
卞
教
之
上
。
一
六
九
一
年
馬
利
蘭
改
為
付
權
直
轄
的
殖
民
地

C

大
部
分
歸
功
於
然
教
代
表
布
蛻

（州ho
T

n

驟B
;

y

一
六
五
六
�

一
七
三0

）
之
努
）

J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得
以
成
為
法
定
教
會
。
布
鏡
留
際
上
在
此
殖

民
地
僅
數
月
時
間
，
但
他
的
工
作
，
特
別
是
一
六
九
九
年
建
立
的
基
仟
教
學
術
促
進
會
（SO

cia
ty

才rP
ro

日0

州日
文

c

口ris

。i

合
彥o

w
l

亂
現·

s
·

勿·c
·

沐·
）
及
一
七
○
一
年
建
立
的
喂
一辮
灌
口
（so

ci

露y
 

fo
rt

，。P
ro

p
a

唱
外ion

氏
子e

 
O

o
sp

e

】
甘
，
騰ig

n
 

P
a

rts
、
卯
，0

.
)

（
參
第
七
五
六
頁
及
第
八
一（○
頁
）
極
有
價
值
。
國
家
教
會

不
為
大
多
數
人
民
所
愛
戴
、
而
貴
格
派
，
長
老
派
，
浸
信
派
積
極
擴
展·

『
至
於
羅
馬
教
會
，nlJ

一
如
在
其
他
殖
民

地
之
受
制
於
法
律
無
能
為
力
；
在
羅
馬
教
歷
史
丘
，
在
十
八
世
紀
一
直
到
革
命
爆
發
稱
之
為
「
流
刑
期
」
。

    

一
〈

/

＼
八
九
年
之
後
英
國
努
力
想
儘
可
能
在
各
處
建
立
國
家
教
會
。
（這
政
策
首
先
的
成
就
是
馬
利
蘭
律
，
然
後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七
五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五
四

於
一
七
○
六
年
及
一
七
一
五
年
分
別
在
南
北
卡
羅
連
納
（So

u
th

 
a

n
d

 
N

O
rth

 
C

a
ro

li

戶a

）
建
立
國
家
教
會
。
但

這
些
地
方
人
民
宗
教
情
形
殊
為
複
雜·

各
教
派
中
包
括
有
噸
隱
儲
脈·

隊
隱
關
隆
魔
滴
長
老
派·

浸
信
派
，
及
貴

格
派
，
雖
有
國
外
傳
道
協
會
傳
教
士
之
努
力
工
作
，
而
且
在
查
爾
斯
頓
（Ch

a
r

付
斗
。斗
）
的
牧
師
都
是
很
有
聲
望

的
名
人
，
然
而
國
家
教
會
在
此
成
效
無
甚
可
觀
。
喬
冶
亞
（9

黑g
la

）
殖
民
地
建
立
於
一
七
三
三
年
，
自
始
即

有
國
家
教
會
之
工
作
，
但
直
到
一
七
五
八
年
才
正
式
認
它
為
國
家
教
會
，
初
期
推
行
容
讓
政
策·

吸
引
抗
議
宗
各

教
派
前
來
，
所
以
國
家
教
會
大
體
上
也
是
有
名
無
實
。

    

英
國
的
殖
民
地
先
鋒
與
清
教
徒
如
何
自
一六
二
○
年
始
遷
移
至
新
英
格
蘭
居
一住
，
又
自
一－

-’-/

＼
二0

年
至
一六

三
八
年
之
間
，
公
理
派
如
何
在
普
里
穆
斯
，
馬
薩
諸
塞
灣
，
康
浬
狄
克
，
以
及
新
哈
文
等
地
成
立
殖
民
區

，
上

面
均
已
述
及

（
參
第
七
二
一
頁

）

。
在
馬
薩
諸
塞
灣
能
幹
的
領
袖
指
示
下
，
極
力
尋
求
在
地
上
建
立
聖
潔
的

聯
邦

，
堅
定
地
基
於
聖
經
的
「
全
然
律
法
」

。
他
們
使
其
商
業
性
的
公
司
組
織
法
，
事
實
上
成
為
政
府
的
憲

法·

及
歷
半
世
紀
之
久
努
力
建
立
神
治
的
津
經
的
聯
邦
。
他
們
相
信
那
些
受
過
教
育
的
牧
師
是
已
正
確
地
解
釋

爍
翹
，
故
儘
速
於
一六
三
六
年
設
立
了
貽
陳
際
院
（
工內arV

a
rd

 
co

lle
g

e

）·

俾
不
致
缺
少
受
過
教
育
的
領
袖
。

他
們
也
沒
有
忘
記
引
領
仰
際
汝
人
悔
改
歸
正
，由
於
隊
同
隱
（兮
汙
江i

。tl

一／

\o

四
�

一六
九
。
）於
一六

四
六
年
開
始
在
印
第
安
人
中
的
傳
道
工
作
，
導
致
一
六
四
九
年
組
成
英
國
第
一

傳
福
音
會
（

’
’,

＇
叮
，
＇
奮j

〝、j

〝、
＇

.
’

’
,

’

，
俗

T
h

e
 

S
O

C
ie

tyf

。r
 

th
e

 
P

ro
p

a
g

a
ti

。。
。f

 
th

e
 

G
O

召
而

子
婦

個
國
外
宣
教
會
，
名
新
英
格
蘭
廣

汗
怯
合d

)

（
參
第
八
二0



頁
）
。
在
新
英
格
蘭
的
早
期
公
理
派
與
他
！

1
lil

久
友
＇小
列
顛
的
病
教
派
弟
兄
們
在
神
學
巴
想h

被
無
鐫
異
，
他
們
歡

迎
︷旱
斯
敏
斯
特
信
條
之
頒
佈
（
第
匕
二
四
頁
）
，
被
在
實
質
化
採
用
，
著
重
聯
邦
或
約
的
神
學
。
在
他
們
最
初
之

一
世
紀
中
，
所
有
爭
辯
－
都
是
涉
及
教
會
行
政
關
係
？
門
不
是
教
義
問
題
。
到
一
六
三
一
年
公
理
派
教
會
在
馬
薩

諸
寨
成
為
法
定
教
會
，
且
不
久
遍
及
其
他
清
教
從
的
殖
民
區
、
有
听
謂
「
非
分
離
派
的
公
理
註
義
」
，
極
力
倡
導

宗
教
統
一
，
對
一
切
意
見
不
合
者
或
予
限
制
或
排
斥
。
在
清
教
從
殖
民
區
的
法
定
教
會
機
構
的
壽
命
，
較
乞
美
國

別
處
為
長
（
嗷
浬
狄
克
與
新
哈
文
合
併
於
一
六
六
二
至
一
六
六
叔
年
；
馬
薩
渚
寨
灣
及
普
里
穆
斯
合
併
擠
一
六
九

一年
；
斷
陳
隨
以ze

w
 

H
a

。ps

口i

斗
）
於
一
六
八
○
年
脫
離
際
際
隊
而
獨
立
。
）
（
奪
第
八
一古
一頁
）

    

然
而
不
久
就
有
了
不
從
國
教
的
宗
教
分
子
。
在
馬
薩
諸
寨
殖
民
區

，
差
不
多
從
起
初
就
有
浸
信
派
出
入
其

間
”
雖
有
政
府
加
以
取
締

他
們
仍
能
於
一
六
〈/＼
五
年
在
波
士
頓
組
成
一
所
教
會

逐
漸
在
新
莢
格
蘭
擴
展
。
貴

游
脈
於
一六
五
儿／＼年
到
了
馮
庭
（躍
騰

反
對
清
教
派
之
法
定
教
會
觀
念
。
五
年
之
內
在
匯
險
一有
頃
臨
脈
四
人

被
處
絞
刑
，
直
到
查
理
二
世
下
令
禁
止
此
種
措
施
。
蓋
英
國
恢
復
了
的
王
朝
想
藉
此
消
喊
清
教
徒
之
頑
梗
，
最
後

於
一
六
八
四
年
廢
除
了
馬
薩
諸
塞
灣
律
。
由
於
王
室
之
管
理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祟
拜
儀
式
一
〈/＼
八
七
年
始
於
波
士

顧·

最
後
在
漸
陝
臨
瀾
得
到
一
永
久
立
足
點
。
一
六
九
一年
的
新
法
律
規
定
以
則
產
而
非
以
宗
教
信
仰
為
選
舉
權

之
資
格
，
對
宗
教
上
的
小
教
派
容
忍
其
存
在
，
但
有
各
種
苛R

lJ

條
件
，
例
如
須
繼
續
向
法
定
教
會
納
捐
。
在
馬
薩

儲
匯
及
陳
限
啾
陳
，
一
七
二
七
年
至
一
七
二
九
年
之
閒
，
在
一
些
苛
刻
條
件
下·

准
許
一
些
小
教
派
免
向
法
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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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五
六

公
理
派
教
會
納
捐
。

    

清
教
徒
對
獨
一
的
聖
潔
聯
邦
的
希
望
日
漸
沒
落

，
並
不
是
僅
由
於
外
力
的
影
響
，
因
為
後
世
信
徒
遠
不
及

當
初
開
創
先
賢
的
熱
誠
。
原
來
希
望
是
有
〔
蒙
揀
選
者
�

「
可
確
證
的
聖
徒
」
�

之
教
會
，
但
不
久
便
以
所

謂
「
不
完
全
的
約
」
（
田alfw

a
y

 
C

o
ve

卹數

一
六
五
七
�

一
六
二
二
它·

是
美
國
公
理
宗
十
七
八
世
紀
流
行
的

一
種
教
義
，
表
明
缺
乏
個
人
信
仰
的
教
友
，
必
須
與
上
帝
保
持
關
係
，
這
種
教
義
與
公
理
宗
教
義
不
符
，
因
為
公

理
宗
教
義
認
為
人
與L

帝
的
關
係
乃
基
於
個
人
的
信
仰
�

譯
註
）
放
崧
原
來
的
限
制

在
十
七
世
紀
末
葉
在
哈

佛
大
學
有
自
由
派
的
傾
向
，
一
六
九
九
年
在
波
士
頓
建
立
了
當
時
認
為
急
進
的
布
拉
脫
街
教
會
（Bra

斗
］

e
s

州ree

戶

C
h

u
rch

)

，
可
見
清
教
徒
移
民
的
後
裔
已
有
離
開
了
原
有
信
仰
的
。
在
康
浬
狄
克
的
公
理
派
人
已
趨
向
半
長
老
派

的
行
動
，
不
滿
於
區
陳
雕
教
會
，
一
七
。
一
年
樹
立
廊
嚕
（
禎
認
。
）
學
院
，
作
為
部
分
的
反
動
。
但
在
瞎
版

陳
也
有
意
見
不
合
者
的
紛
擾
，如
隍
唁
脈
，頃
隨
脈
，和
一種
特
殊
的·

稱
為
雕
喘
服

（審g
e

re

斗？
）
的
教

派
。
主
教
派
（
即
聖
公
會
）
於
一
匕
○
七
年
在
陣
嗚
肚
鷗
（s

彎
胤o

巳
）
獲
禮
立
足
點·

一
七
二
二
年
有
一
次
很

生
色
的
進
展
，
即
在
耶
魯
學
院
梭
長
卡
特
勒
（曰im

o
th

yC

。tle
r

一
六
八
叫
�

一
七
六
五
）
血
、很
來
於
一
七
五

四
年
作
了
為
今
日
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C

。
甘
喜
抑

d

卹
才
）
第
一
任
校
長
的
詹
遜
（Sa

呈e
l

古h
n

so
n

一
〈

/

＼
九
六

�

一
七
七
二
）
率
領
之
下
，
一
單
公
理
派
領
袖
宣
佈
歸
服
主
教
制
。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之
進
展
，
大
利
國
外
傳
道

協
會
之
助
，
此
協
會
派
遣
大
批
傳
教
士
在
主
教
派
教
會
勢
力
薄
弱
之
各
殖
民
地
工
作
。



  

在
隨
降
賬

一非
常
顯
著
之
發
展
即
囉
鵑
鴻
（廖
。斗e

 
1

5
1?"

？斗
）
成
立
為
殖
民
地·

險
賺
廝
（Ro

洛
。
祝
中

1
1

ia
m

s

一
六
○
四
？
�

一
六
八
三
）
因
其
基
於
神
學
原
則
反
對
在
宗
教
問
題
上
之
強
制
情
事
，
被
馬
薩
諸
塞
所

放
逐
，
乃
於
一
六
三
六
年
來
到
借
爍
囈
隆

（勿r

。vio-e

。。
）·

囉
鵑
嗚
乃
成
為
迫
求
宗
教
自
由
人
士
之
逃
藪
。

一
六
三
九
年
在
此
地
成
立
了
俟
國
第
一
處
浸
信
派
教
會·

喊
庫
廝
在
一度
短
時
期
中
曾
作
過
此
會
教
友
，後
因
尋

求
真
教
會
，
就
加
入
「追
求
靈
恩
派
」
。
雖
因
強
烈
的
個
人
主
義
造
成
許
多
內
部
糾
紛
，
但
羅
得
島
建
立
時
所
昭
示

的
信
仰
自
由
原R

lJ

是
始
終
維
持
著
。
特
別
是
貴
格
派
人
，
居
此
有
如
歸
之
樂
。
威
廉
斯
對
他
們
極
不
喜
歡
又
不
信

任
，
但
他
不
願
違
背
自
己
的
原
則
，
不
求
以
政
府
武
力
來
鉗
制
他
們
。

    

這
樣
廖
矇
【在
南
部
各
殖
民
地
為
法
定
教
會
，
公
理
會
在
新
英
格
蘭
（
羅
得
島
除
外
）
為
法
定
教
會·

而
在

南
北
各
處
均
有
些
不
從
法
定
教
會
的
團
體
。
但
在
中
部
殖
民
地
，
則
在
很
早
的
時
候
就
有
各
宗
派
的
活
動
，
設
立

法
定
教
會
的
可
能
，
很
快
就
消
失
了
。
阿
阿
滴
（之ew

 
ze

付口erl

。d

）
於
一
六
二
四
坏
成
為
永
久
性
的
國
關
通

商
站·

一六
二
八
年
在
隕
貽
噸
陽
（
膩
。
＃舛
。古
工斗
亂

）
上
的
新
阿
姆
斯
特
丹
（ze?

>
m

s

斤

e

亂aT
n

）
建
立
了

第
一
處
荷
蘭
改
革
宗
教
會
，
是
長
老
制
在
美
國
最
早
的
代
表
，
米
迦
流
（兮
口
韶
冢iC

h
a

e

勾
認
一
五
八
四
�

?
)

從
荷
蘭
來
就
任
其
首
任
牧
師
。
這
教
會
和
別
的
改
革
宗
教
會
成
為
法
定
教
會
，
但
到
一
〈

/

＼
四
門
年
在
雙
哈
頓
的
居

民
中·

已
包
括
有
隨
儲
鼴·

陳
庫
隴
，陝
隊
清
教
徒·

及
厭
臨
天
主
教
。
在
口
既
隊

（s

才yve
sa

n

外
一
六
四
匕

�

一
六
六
四
）
總
督
統
治
下
，
啊
想
制
止
荷
蘭
改
革
教
會
以
外
的
其
他
教
派
，
但
對
傾
向
於
提
老
制
之
清
教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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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啊

牧

會

則
寬
容
。
貴
格
派
受
壓
迫
鼓
茫
。
到
一
六
六
叫
怔
荷
此
統
治
告
終
，
也
地
／

,

’
落
矯
莢
川
之
平·

改
購
紐
徇

一
六

九
三
年
英
國
當
同
獲
得
政
府
法
令
的
核
准
，
想
以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為
紐
伯
之
法
定
教
會

但
法
令
謫
效
地
區
極
有

限
，
並
沒
有
如
南
部
各
殖
民
地
那
樣
的
建
立
起
主
教
派
教
會

有
少
飲
教
堂
，
特
別
是
〔
六
九
匕
年
所
迷
化
的
二
）

一
堂
，
根
據
法
例
獲
得
央
款
來
供
養
教
牧
多
年
，
但
荷
蘭
改
革
派
受
自I[

［
很
訴
狀
所
保
護
，
雊
且l:1

益
增
長
的
容

忍
政
策
，
也
給
別
的
教
派
以
機
會
。
一
七0

九
年
有
從
階
險
厲

（
勿ala

戶

i

？
舛
。
）
來
的
一
大
除
廳
回
版
陣
派
移

民
到
這
一畏
。

    

貴
格
派
一
六
五
六
年
始
有
傳
教
士
到
美
洲
，
在
各
處
均
遭
受
逼
迫
，
但
不
久
獲
得
寬
容
？
積
極
繃
展
竅
會
。

沸
克
斯
在
一
︷/＼
匕
二
年
的
訪
問
美
洲
殖
民
地

對
穩
定
這
運
動
有
大
大
的
付
助

（

·

貴
格
派
發
展
主
要
在
中
部
地

區
。
在
西
澤
西
有
第
一
個
貴
格
派
的
政
府
，

總
。丰

呂d
 

A
g

re
e

日
。卹
駐
）
實
施
宗
教
自
由

格
蘭
長
老
派
的
各
種
移
民
，
後
來

一
七
○
二
年
東

，

在
此
於

一
六
匕
七
年
的
「
法
律
特
許
與
協
定
」

，
東
澤
西
很
早
就
有
代
表
英
國
清
教
派
長
老
制

一
度
歸
人
貴
格
派
掌
握
，
然
而
長
老
派
份
子
仍
擁
有
鍛
強
大
的
宗
教
勢
力
。

西
澤
西
合
併
成
新
澤
西
之
前

，
貴
格
派
已
喪
失
了
領
導
權
。

前
面
已
經
述
及
賓
夕
法
尼
亞
於
一
六
八
一年
贈
予
威
廉
烹
所
有
之
事
戶參
第
七
三
匕
頁
）
。
由
於
貴
格
派
之
宗

教
自
由
政
策
，
別
派
教
徒
之
遷
入
此
聞
者
甚
眾

首
。
不
久
自
威
爾
斯
與
英
格
蘭rllll

來
的
浸
信
派

(
L

a
w

s!
C

o
n

ce
S

，
荷
蘭
改
革
派
，

在 �蘇

。
故
宗
教
團
體
之
複
雜
，
在
一
切
殖
民
區
中
當
推
賓
夕
法
尼
亞
為

，
集
居
於
此
，
其
勢
力
較
之
任
何
殖
民
地
區
之
浸
信
派
都
大
。



七
○
七
年
啡
肚
驗
俳
寢
隨
胝
協
會
組
成·

其
後
在
各
殖
民
地
閒
的
事
務
上
居
重
要
角
色
。
自
驗闊
與
陽
陸
來
的
門

儲
敵
派
也
大
批
湧
入
濱
之
一尼
啞
安
居·

又
有
膾
國
限
隨
肌
（
願
陳
教
派9

。州ers

，
於
一
匕
。
八
年
創
立
）
加

入
其
間
。
在
十
八
世
紀
，廳
回
膽
儀
脈
大
量
湧
入
。
最
初
到
嘆
同
的
臨
廉
匯
團
體
是
蠕
匯
的
，陽
嶼
致
力
建
立
殖

民
地
時
期
雖
短·

卻
在
陣
肚
阬
（de

l?
a

re

）
河
岸
建
立
了
殖
民
區
；
陽
隊
脈
第
二
個
發
展
期
是
肺
瀾
時
期
，
集

中
於
暱
鬧
區·

但
在
十j-

＼
世
紀
廳
回
移
民
之
集
中
於
濱
胄
應
化
啞

·

不
久
即
成
為
殖
民
地
贍
儀
脈
的
最
顯
著
份

子
。
德
國
改
革
派
也
有
移
民
，
彼
等
與
荷
蘭
改
革
派
領
袖
關
係
甚
密
切
。

    

在
十
八
世
紀
初·

還
有
一
股
移
民
潮·

在
宗
教
，
經
濟·

政
治
各
方
面
的
影
響
重
大·

使
厭
隱
滴
隨
庫
瀾
移

民
不
僅
到
中
部
殖
民
地
且
散
居
各
處
。
厭
臨
滴
隆
庸
滴
人
乃
來
自
際
陽
燭
的
厭
臨
淌
人
居
住
區·

正
如
當
時
的

隱
鵑
滴
人
一
樣·

均
為
極
其
熱
心
的
悵
比
脈
，其
領
袖
及
組
織
者
為
廖
隴
贓
（，
。
江
。
膩
降em

ie

一六
五
八
�

一
七
○
八
）·

由
於
他
的
發
動
，
一
七
○
六
年
在
啡
肚
隨
啡
建
立
了
俟
國
第
一
處
區
會·

在
其
中
俟
國
清
教
派
悵

化
除
信
徒
與
陝
際
閱
，厭
臨
膚
際
瀟
廣
的
咖
圃
陝
派
信
徒
一
起
崇
拜
。囌
略
倆
隨
喻
滴
移
民
陸
續
抵
達·

到
陝
回

革
命
爆
發
時
，
已
遍
及
每
一
殖
民
地
。
又
致
力
開
拓
土
地
，
如
今
日
之
哂
陸
隱
啞·

比
卡
儸
漣
嗣
西
部
，
最
後

到
肺
吁
區
（
沐e?g

e
ky

）·

同
駟
盾
（
田e
呂e

ss
。
）
以
及
浦
汙
臃
漣
廳
之
大
部
份
，險
服
與
阿
肚
瞌
臨
（>l

。

d
a

日
。
）
。
他
們
發
展
極
速·

第
一
處
區
會
成
立
後
十
年
後
就
組
成
大
會
，
包
括
有
悵
嗚
（LO

員gH

巴
且
斗
被
為
紐

約
）
，
新
堡
（Ze

w
 

C
a

s

廾

le

後
為
迪
拉
瓦
）
，
非
拉
鐵
非
的
區
會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七
五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六0

    

聖
公
會
在
十
八
世
紀
之
初
開
始
在
中
部
殖
民
地
工
作
，
但
其
擴
展
大
半
有
賴
於
同
游
瀝
糧
的
傳
教
士
。

    

到
了
十
八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將
盡
，
雖
然
各
處
都
有
各
種
宗
教
團
體
之
活
動
，
但
在
中
部
殖
民
地
，
宗
派
紛

紜
，
特
別
顯
著
。
就
整
體
而
言
，
沒
有
一
派
能
居
全
殖
民
地
的
領
導
地
位
，
只
能
說
某
一
派
在
某
殖
民
地
有
勢
力

而
已
，
沒
有
一
教
會
能
代
表
全
殖
民
地
。
在
美
洲
的
教
會
顯
然
是
移
植
來
的
教
會
。
但
在
新
的
環
境
下
，
特
別
是

在
歐
洲
算
為
法
定
國
家
的
教
會
，
而
在
殖
民
地
並
不
如
此
，
於
是
情
形
混
亂
，
使
人
猶
豫
不
決
，
因
為
所
習
慣
的

辦
法
與
程
序
常
行
不
通
。
許
多
在
舊
大
陸
的
忠
實
信
徒
，
在
新
大
陸
沒
有
宗
教
上
的
關
係
（
或
者
是
由
於
距
離
太

遠
無
法
聯
繫
）
。
法
定
教
會
或
因
不
受
信
徒
歡
迎
而
衰
敗

，
或
因
其
中
有
不
信
從
份
子
，
常
有
困
擾

。
尤
補
進

者
，
理
性
時
代
的
理
性
主
義
及
自
然
神
論
的
影
響
漸
及
於
教
會
，
許
多
教
外
人
對
宗
教
漠
視
或
仇
視
。
教
會
雖
由

於
移
民
而
擴
展
，
但
對
居
民
中
沒
有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是
越
來
越
多
，
顯
著
增
加
。

第

＝
一
段

自
然
神
論
及
其
反
駁
者
、
懷
疑
論

    

十
七
世
紀
末
十
八
世
紀
初
，
啟
蒙
精
神
散
佈
的
一
個
重
要
結
果
，
就
是
宗
教
上
的
理
性
主
義
之
發
展
，
（
參

第
七
四
九
頁
）
。
牛
頓
派
視
宇
宙
乃
是
遵
循
法
則
而
行
的
範
疇
，
為
「
初
因
」
（
凶
驕tC

譽se

）
所
創
造
，
依
機

械
的
次
序
運
行
。
自
別
國
固
有
文
化
以
及
別
種
宗
教
所
得
來
的
新
知
識
，
使
當
時
的
人
眼
界
大
開·

知
道
在
基
督

教
以
外
憚
有
別
的
文
化
。
陸
克
用
理
性
為
試
驗
】具
理
的
標
準
，
一

ll1］
所
謂
真
理
性
即
符
合
常
識
，
他
將
道
德
看
為
宗



教
之
上
嬰
部
分
。
由
於
對
宗
教
戰
爭
時
代
的
狂
熱
及
錢
酷
而
產
生
的
道
德
上
的
反
感·

大
大
促
進
宗
教
巨
的
理
性

主
義
的
發
展
，
這
一
切
的
影
禦
使
英
國
宗
教
思
想
卜
有
理
性
卞
義
激
烈
的
叛
離
。
稍
溫
和
的
則
表
現
為
「
理
性
超

自
然
主
義
」
，
其
主
流fllJ

表
現
基
仔
教
的
自
然
神
論
（C

h
ristia

口d
e

ism

）·

而
過
激
派
反
對
南
組
維
的
宗
教
，

稱
為
反
基
膂
教
的
自
然
神
論
（
＞
卹tich

ri

。tia
ll

 
d

e
i

。m
)

    
自
然
神
論
的
先
驅
是
徹
爾
布
里
戶Ch

e
rb

u
ry

）的
赫
柏
特
（
悶
偽wa

三

甲工

e
T

b
e

rt

一
斤
八
三
�

一
六
四
八
）-

早
在

一
六
二
四
年
，
他
列
舉
自
然
宗
教
所
由
構
成
的
各
條
所
信
之
道
，
如
：
上
帝
之
存
在
；
上
帝
當
學
崇
拜
；
為

善
就
是
真
正
服
事
巨
帝·

人
應
該
改
過
；
死
後
有
賞
罰
；
以
為
像
也這
一
類
原
胎
純
樓
的
甲
想
在
任
何
人
種
中
均
可

找
著
。
但
在
十
匕
世
紀
，
很
少
理
性
卞
義
者
是
貸lr2

樣
極
端
的

陸
克
木
友
在
解
釋
基
瞥
教
時
還
保
紹
了
斡
示
的
位

置
，
雖
然
他
堅
稱
凡
啟
示
的
都
是
基
木
上
單
純
且
合
羿
性
的
。
坎
特
布
里
弋
主
教

著
名
官
道
者
，
樂
公
會
廣
派

（
卞
張
更
大
自
由
，
聯
合
所
有
基
傳
徒
為
一
團
體
。
聞
少
注
自
己
的
特
別
的
教
義
與
儀
式I-

�
譯
註

）
的
領
袖

提
羅
生
（才h

n

中1
1

0
tso

卹

一
六
三
�

○
一
六
九
四
）之
所
謂
理
性
的
超
自
然
卞
義
者
的
信
仰
也
大
致
相
若
。
他

訊
為
自
然
宗
教
必
須
藉
啟
示
來
補
充
，
因
為
道
德
必
須
有
卜
帝
的
認
可
。
但
托
蘭
（
兮h

n
 

T
o

l

合d

一
六
七0

！

一
七
二
二
）
雖
然
仍
給
啟
示
某
種
位
置

，
卻
是
朝
向
完
令
自
然
神
論
的
立
場

。
他
在

「
六
九
六
年
出
版
的

基
督
教
非
神
祕
論
（C

h
ris

計ian
-ty

 
n

o

廾
膩yste

rio
u

s
）
掀
起
了
英
國
的
自
然
神
論
之
爭
辯
。
持
有
啟
示
觀
的
久
辯

稱
這
是
有
預
記
和
神
蹟
證
實
的

但
一
匕
一
三
年
斛
麻
廝
（>

n

廾才o?
yc

三11

視1

一以
七
六
�
。
一
匕
二
九
）
寫

            

第
七
期

近
代
拔
督
教

七
六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
人
二

了
自
由
田）想
論
（Disco

u

？
。
。fFr

？
、『口in

州iu

忽
攻
擊
持
預
言
淪
者·

而
限
烈
陽

（
、鬥口om

？
細00

1
5

＂。。
一

l

尖
／＼九
！

七
三
．－一）
嚴
厲
批
評
神
蹟
說
。
一
七
三
○
年
哨
〕院
陽

（
冢a

tt

口ew

，『i

卹斗斗

〔
‘

/

＼
五
七
�

一

古
三
三
）
著
基
督
教
與
創
世
同
齡

（C
h

ris

件

ia
n

-ty

韶O

日
韶

斤e
 

C
re

a
tiO

。
）
【
註
一
】
被
視
為
自
然
神
淪

酒
的
聖
經
。
這
些
著
作
一
出
，
自
然
神
論
的
觀
點
與
立
場
昭
然
若
褐

昕
有
認
為
超
出
理
性
以
外
的
信
道
，
均
視

為
全
無
證
據
。
凡
未
經
證
實
即
相
信
的
謂
之
迷
信
，
解
脫
迷
信
即
是
自
由
－
所
以
惟
有
合
理
性
的
思
想
纔
是
自
由

巴
想
。
人
類
最
大
的
仇
敵
就
是
那
些
用
迷
信
束
縛
人
心
的
，
其
中
尤
以
各
種
「
祭
司
」
為
甚
。
凡
在
基
枓
教
啟
示

中
有
價
值
可
言
的
，
均
在
自
然
而
又
合
乎
理
性
的
宗
教
中
為
人
所
有
，
所
以
「
篷
丹
教
」
�

即
基
將
教
中
有
價

值
的
部
份
�

是
與
「
創
世
同
齡
」
。
几
在
所
謂
啟
示
中
意
義
含
糊
隱
晦
的

。
或
超
出
理
性
以h

的

，
都
是
迷

信
，
都
無
價
值
，
或
甚
而
至
於
有
害
。
神
蹟
並
不
證
明
牌
示
；
若
不
說
神
蹟
是
多
此
一
舉
，
就
是
侮
辱
了
造
物
主

之
完
全
的
工
作
計
劃·

因
為
它
們
所
要
證
明
的
價
值
已
為
理
性
听
知
，
禮
川
最
完
全
的
機
械
律
法
發
動
〕運
世
界
之

運
行
不
自
）
，
以
後
不
必
加
以
干
涉
。
自
然
神
淪
如
此
似
將
基
降
教
之
座
史
性
，
以
及
有
權
威
的
啟
示
加
以
消
滅
。

人
多
把
它
看
作
無
神
論
。
自
然
神
淪
固
然
有
破
壞
性
，
但
以
乞
為
無
神
論
亦
非
公
允
。
在
提
倡
這
種
主
義
的
一
般

人
心
目
中
，
未
始
不
欲
將
宗
教
由
迷
信
中
救
拔
出
來
，
使
之
回
復
到
原
胎
合
理
的
純
樸
與
清
潔
中
去
。

    

用
現
代
立
場
來
看
，
自
然
神
論
之
弱
點
顯
然
可
見

它
所
倡
導
的
原
始
的
、
泠
世
的
、
合
乎
理
性
的
〔不
教
，

也
如
同
十
八
世
紀
所
推
尊
的·

由
自
然
所
產
生
的
天
真
純
潔
的
凍
始
社
會
與
政
治
的
境
地
一
樣
。
均
由
幻
想
所
虛



隱
《
它
倡
言
「
凡
是
自
然
的
都
是
對
的
」
，
這
不
過
是
膚
淺
的
樂
觀
（“。義
。
它
沒
有
見
到
人
類
宗
教
史
的
發
展
上

的
事
汙
。
它
听
謂
的
上
帝
離
人
間
老
遠
，
禮
只
一
次
便
永
久
訂
立
了
些
宗
教
原
理
，
以
及
道
德
的
基
本
規
條
，
發

動
了
一
個
奇
妙
組
成
的
機
械
的
隊
界
，
以
後
再
不
去
管
它
。
儘
管
它
自
稱
是
完
全
根
據
自
顯
的
真
理
，
而
實
際
上

難
是
基
於

一
種
信
仰
的
立
場
。
它
使
人
注
意
於
高
向
的
倫
理
意
識
及
關
懷
人
道
，
這
是
它
的
功
績
。

    

山
自
然
神
論
引
起
了
許
多
答
辯
。
自
然
神
論
派
中
大
多
為
初
能
平
庸
之1:

，
但
反
駁
它
的
人
多
用
理
性
以
為

一
伺
乞
策
，，
這
樣
一
來
，
雖
不
吹
認
它
的
結
樂
，
但
至
少
也
必
承
忍
它
听
用
的
方
法

自
然
神
侖
之
視
要
成
功
叩

”
在
此

也
有
少
數
人
簡
直
否
認
在
宗
教
範
圍
以
內
理
性
向
何
用
處

那
位
放
卉
然
的
拒
耨
派
羅
威
廉
（織illia

日

州
碧
）
六
，入
六
�

一古
六
一
）
，
用
他
所
脊
的
理
性
問
題
（
州he

 
C

a
s

。
氏
悶ea

s

。卹
一
匕
二

．
）
答
覆
廷
得
勒

化
是
這
樣
很
張
。
照
儸
氏
听
溝

理
性
在
宗
教
中
不
但
找
不
看
真
理
、

我
們
熱
情
中
一
切
擾
亂
。一因
均
是
理

陳
，
它
也
造
成
人
心
中
各
種
腐
敗

一
卜
帝
超
出
人
力
量
所
能
羿
解
之
外
，
啊
上
帝
自
己
的
意
匕11

即
是
智
蘇
一
，
而

初
慧
也
就
是
社
的
意
旨
。
臘
帝
的
普
良
是
任
意
決
定
的
。
『〔

    

當
時
還
消
．
位
田）想
家
，
他
的
學
說
雖
非
向
接
對
自
然
神
淪llrlj

發
，
但
他
相
信
他
的
學
沈
是
毀
滅
一
切
「
無

神
�訓
」

、氾位
衍
學
家
就
是
貽
境
煎
（
。eo

r
饒
切er

州ele
y

一
六
八
五
�

一
匕
紋
三
）·

嚇
氏
為
人
易
為
情
感

由
動

他
在
防
蹤
隧
（
口e

量
。仰？
）
地
方
嘗
圖
創
辦
宣
教
學
院
一
所
，
以
引
領
庭
國
印
第
安
人
信
道
為
目
的
，
又

  

一瞌
隱

住
了
比
時·

椅
〈
古
三
四
年
作
了
愛
爾
蘭
克
羅
因
（臼O

y

。。
）
視
教
。
在
柏
克
烈
的
巴
想
中

除
了
心

          
jL

明

近
代
袋
計
教

口』六
雙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六
四

田）與
觀
念
之
外
，
別
無
俘
在
。
普
通
所
謂
物
質
，
不
過
是
人
心
田－想
中
所
有
的
印
象
，
此
外
別
無
知
識
。
既
然
同

類
方
能
相
感
，
所
以
人
之
心
田）祇
能
為
別
種
心
思
所
感
。
既
然
觀
念
是
普
世
的
，
不
變
易
的
，
必
得
有

一
個
普
世

的
，
永
恆
的
，
不
斷
工
作
的
心
田）在
人
心
思
中
造
成
觀
念

。
這
樣
一
個
心
田）就
是
上
帝

。
我
們
所
有
一
切
觀
念

均
由
社
而
來
。
但
觀
念
並
非
祇
是
電
觀
的
存
在
於
人
心
思
中
。
吾
人
所
謂
之
自
然
界
，
從
一方
面
說·

即
上
帝
心

思
中
的
一
串
觀
念
，
銘
刻
在
人
的
心
田
）之
中
，
而
成
固
定
不
變
的
秩
序
；
不
過
上
帝
觀
念
之
實
在
性
僅
依
我
們
所

能
領
悟
的
，
呈
露
於
我
們
的
心
思
之
中
。
柏
克
烈
所
否
認
的
雖
祇
是
物
質
之
實
在
，
其
實
他
所
要
推
翻
的
，
乃
是

以
世
界
為
一
大
機
械
的
概
念
，
這
種
機
械
論
把
世
界
看
為
一
大
鐘
錶
，
為
一
位
全
智
全
能
者
所
製
造
，
造
成
之
後

聽
它
自
行
自
動
，
不
加
干
涉
，
這
就
是
自
然
神
論
的
學
說
。
柏
克
烈
要
用
上
帝
一
種
普
及
的
、
不
變
易
的
、
屬
靈

的
活
動
去
代
替
這
種
機
械
論
。
他
的
思
想
在
哲
學
界
雖
說
頗
受
推
尊
，
但
在
一
般
人
心
目
中
，
未
免
過
於
微
妙
，

與
常
人
官
能
所
指
證
的
不
相
應
合
【
註
二
】
。

    

闢
廳
園
（Jo"

p
h

口斗tl

需
一
六
九
二
�

一
匕
五
二
）
的
著
述
在
當
時
雖
較
貼
陳
鳳
學
說
更
有
聲
望·

但
就

哲
學
才
能
或
永
久
價
值
而
言
均
有
遜
色
。
蒲
脫
勒
原
屬
長
老
宗
，
但
早
就
轉
入
了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
於
一
七
三
八

年
作
了
隨
浬
廝
院
（
甲ist

。】
）
主
教
。
一
七
五
○
年
作
肚
喊
（,

r

口a

。
）
主
教
。
他
費
了
無
窮
的
心
血·

著
成

了
於
一
七
三
六
年
問
世
的
宗
教
的
類
比
（
合
也09
、
。fRe

】

1
9

1
0#

）
【
註
三
】·

乃
一
部
坦
白
公
允
而
又
細
心
謹

慎
寫
成
的
書
。
他
答
覆
自
然
神
論
，
從
自
然
神
派
與
反
自
然
神
派
所
共
有
的
前
提
開
始
，
即
：
上
帝
存
在
，
自
然



界
循
著

一
致
的
方
向
進
行
，
及
人
的
知
識
有
限
諸
點
。
兩
方
都
承
認
上
帝
是
自
然
的
創
造
者
；
假
如
反
駁
自
然
界

的
一
致
的
方
向
與
反
駁
啟
示
同
樣
感
到
困
難
，
那
末
一〔者
均
由
一
位
上
帝
而
來
很
屬
可
能

1
1

1
1且

兩
下
類
似
之
點

也
使
人
得
到
同
一
的
結
論
。
靈
魂
不
死
之
說
至
少
極
有
或
然
性
。
今
生
之
苦
樂
既
隨
行
為
而
定
，
來
世
大
概
亦
必

如
此
。
就
在
世
為
人
而
言
，
人
之
一
生
盡
在
考
驗
時
期
；
大
概
來
世
命
運
亦
由
今
生
考
驗
的
成
績
而
定
。
對
於
自

然
界
所
知
既
係
有
限
，
所
以
不
能
說
啟
示
全
無
或
然
性
，
更
不
能
說
啟
示
沒
有
可
能
；
至
於
說
實
際
上
曾
否
有
過

啟
示·

此
乃
歷
史
問
題
，
要
用
神
蹟
與
預
言
之
完
成
作
為
考
證
。備
嘛
勵
的
著
作
對
於
自
然
神
論
所
作
的
答
覆·

在
當
時
許
多
人
看
來·

算
為
無
可
駁
倒
之
論·

而
陝
隊
大
學
在
很
長
時
期
中
將
此
項
著
作
列
為
必
修
科
，
但
是
他

的
見
解
都
是
幾
經
慎
重
權
衡
雙
方
輕
重
之
後
而
下
的
不
很
確
定
的
斷
語
，
以
之
對
付
現
代
許
多
問
題
就
要
完
全
失

收
，
故
人
多
以
為
由
他
的
著
作
所
引
起
的
疑
問
較
之
所
能
解
決
的
問
題
更
多
，
誠
非
過
論
。
他
的
著
作
感
人
最
深

之
點
，
在
乎
道
德
的
熱
情
，
將
巨
帝
用
以
統
治
人
心
的
良
知
，
高
舉
在
人
行
動
之
上
。

    

當
時
又
有
一位
稱
為
十
八
世
紀
中·
漢
回
特lL

n

的
哲
學
家
名
險
朕
（
。a

么d

國
。。e

一
七
一
一�

一
七
七

六
）
，
此
人
的
言
論
巴
想
，
不
管
對
於
自
然
神
論
或
當
時
各
種
為
基
得
教
所
作
的
辯
護
，
都
同
樣
加
以
攻
擊
。
他

生
於
愛
丁
堡
，
也
死
於
那
城
。
他
在
法
國
住
了
些
年
，
見
過
些
公
共
事
務
，
寫
了
一
本
很
通
俗
的
，
但
也
是
極
力

擁
護
王
黨
的
莢
國
雇
史
，
以
政
治
徑
濟
學
家
聞
名
於
當
世
。
到
了
晚
年
，
在
他
的
故
鄉
多
與
當
地
名
人
交
游
，
為

一般
文
學
及
知
識
界
推
為
領
袖
。他
的
哲
學
馱
想
可
於
一七
三
九
年
所
出
的
抓
遊
珊
（
州re

籌i

。
。f

口um

月

            

第L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七
一／＼
五



            

基
晝
教

會
史

匕
六
六

N
a

tu
re

）
一書
中
窺
其
全
貌
；
但
此
書
乃
早
年
作
品
，
人
多
未
加
注
意
。
後
來
在
一
匕
四
八
年
著
有
哲
學
短
篇
文

集
（Ph

ilo
so

p
h

ica
l

 
E

ss

魯

）
，
一
七
五
七
年
又
著
有
宗
教
自
然
歷
史
（Na

tu
ra

l
 

H
isto

ry

無
審
方
醫o

中
）
【
註

四
】
，
雖
說
所
發
揮
的
觀
念
與
前
相
同
，
但
這
次
卻
為
人
所
注
意
。
從
哲
學
方
面
來
講
，
休
謨
乃
第
一
流
推
理
精

明
的
巴
想
家
，
雖
與
陸
克
之
出
發
點
相
同
，
對
於
陸
克
的
學
說
卻
加
以
激
烈
的
與
破
壞
性
的
批
評
，
對
於
宗
教
又

徹
底
的
懷
疑
。
他
以
為
我
們
所
有
的
知
識
均
由
經
驗
得
來
，
但
經
驗
進
入
我
們
一果
面
，
都
是
各
不
相
關
的
孤
獨
印

象
和
觀
念
。
我
們
平
常
以
為
這
些
印
象
之
中
有
因
果
關
係
或
有
某
種
實
質
聯
合
而
生
，
其
實
均
由
心
思
的
習
慣
造

成
。
這
些
好
似
互
相
聯
屬
的
觀
念

，
無
非
是
我
們
的
心
思
慣
常
行
動
所
用
的
方
法

。
我
們
所
能
實
在
察
覺
的
，

無
非
是
在
我
們
有
限
的
觀
察
中
。
將
數
種
經
驗
會
合
一
起
。
於
是
我
們
就
馬
上
斷
定
，
以
為
在
它
們
當
中
有
因
果

相
關
。
這
樣
說
來
，
所
謂
實
質
亦
為
「
虛
構
」
。
假
如
因
與
果
並
無
其
事
，
那
末
，
我
們
也
不
能
拿
因
果
為
理
由

去
辯
論
巨
帝
之
存
在
。
而
且
既
無
實
質
，
在
人
經
驗
中
亦
無
永
存
真
正
的
我
，
所
以
永
生
不
滅
之
論
亦
無
哲
學
根

據
。
在
休
謨
的
思
想
中
亦
有
歷
史
批
判
之
萌
芽
，
所
以
他
也
說
：
從
歷
史
的
研
究
來
看
，
在
人
類
演
進
之
中
，
多

神
論
實
先
於
一
神
論
，
所
以
麻
史
並
不
證
明
自
然
神
論
所
講
人
類
原
來
認
識
一
位
上
帝
的
論
調
，
又
不
證
明
自
然

神
論
所
主
張
一
種
原
始
的
合
乎
理
性
的
自
然
宗
教
的
存
在
。
休
謨
對
於
當
代
之
自
然
神
派
或
反
對
自
然
神
派
的
正

道
派
所
作
的
批
評
大
多
理
論
過
於
精
微
，
而
又
過
於
激
烈
，
兩
派
人
士
均
難
於
完
全
了
解
。

    

休
謨
言
論
中
最
引
人
注
意
的

，
為
對
於
神
蹟
的
批
評

，
因
在
當
時
神
蹟
被
認
為
啟
示
與
基
督
教
之
主
要
保



障
。
他
的
辯
論
理
由
是
兩
方
面
的
。
經
驗
是
一
切
知
識
的
來
源·

我
們
的
經
驗
證
明
自
然
界
行
動
一致
，
比
證
明

人
由
觀
察
所
作
的
報
告
是
不
會
錯
誤
的
，
遠
為
可
靠
。
所
以
我
們
說

，
對
於
神
蹟
所
作
的
報
告

，
其
為
真
實
與

否
，
大
有
錯
誤
之
可
能
，
而
自
然
界
萬
事
之
行
動
一
致
，
不
受
外
來
干
涉
，
絕
少
有
錯
誤
之
可
能
。
並
且
，
即
令

是
對
於
非
常
事
蹟
之
發
生
所
作
的
報
告
是
真
實
的
，
假
如
不
能
證
明
那
件
異
蹟
是
由
上
帝
神
能
特
為
某
種
目
的
作

成
的
，
還
是
不
算
證
明
了
那
事
理
，
要
證
明
一事
是
特
為
某
種
目
的
作
成
的·

就
更
艱
難
得
多
了
。
這
種
理
論
的

效
力
至
為
深
遠
。
今
日
很
少
有
人
仍
抱
十
八
世
紀
的
立
場·

相
信
神
蹟
為
基
督
教
主
要
的
證
據
。
現
在
人
不
以
神

蹟
證
明
啟
示
，
反
以
啟
示
證
明
神
蹟
之
可
信
。
現
在
那
些
接
受
神
蹟
記
載
的
人
，
大
多
以
啟
示
為
極
其
超
自
然
的

和
由
上
帝
而
來
的
，
以
致
將
神
蹟
看
為
是
適
當
的
相
隨
而
來
。
自
從
休
謨
發
表
此
類
批
評
以
來
，
神
蹟
問
題
越
來

越
被
人
看
為
特gIJ

難
解
的
一
個
問
題
。
喚
廟
自
然
神
論
的
爭
論
的
結
果
是
產
生
了
懷
疑
論·

而
隊
願
的
著
作
是
懷

疑
論
最
有
力
的
表
現
。

    

此
處
也
應
該
提
及
歷
史
學
家
隆
腮
嘩
庫
休
（沌
織ard

。idd

。。
一
七
三
七
�

一
匕
九
四
）·

於
一
七
七
六

年
所
著
儸
馮
流
卿
肚
壯
波
（
口isto

ry
 

o
ft

口。
。eclin

。an
d

F
a

卹o
f

 
th

。
審
日
露
望
惡
＂
）
之
第
十
五
與
第

十
六
兩
章
中
，
對
於
基
督
教
初
期
歷
史
所
加
懷
疑
的
評
論
。
這
評
論
的
自
身
並
非
重
要
，
其
重
要
在
乎
由
它
所
引

起
的
爭
辯
及
對
於
當
代
思
想
的
啟
迪
。
季
本
以
為
基
督
教
之
得
以
廣
傳
，
不
外
下
列
幾
種
原
因
：
由
猶
太
人
遺
傳

下
來
的
熱
情
，
永
生
不
死
的
教
訓
，
自
命
有
行
神
蹟
的
能
力
，
嚴
峻
的
道
德
思
想·

有
效
的
組
織
。
單
就
這
幾
種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七
六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六
八

解
釋
的
原
因
說
，
也
許
現
代
任
何
歷
史
學
家
都
不
會
反
對
。
但
有
一
令
人
注
意
之
點
，
就
是
季
本
於
此
處
對
於
宗

教
�

基
督
教
或
其
他
宗
教
�

之
性
質
一
字
不
提
，
也
不
提
及
宗
教
藉
以
制
勝
的
種
種
能
力
。
但
十
八
世
紀
中

那
些
批
評
季
本
見
解
的
人
，
對
於
宗
教
也
與
他
同
樣
無
知
。
照
一
般
正
統
派
的
解
釋
，
最
初
門
徒
因
神
蹟
得
以
確

信
福
音
的
真
理
，
以
致
他
們
富
願
為
福
音
捨
命
。
季
木
那
膚
淺
的
解
釋
所
以
能
激
動
人
，
乃
因
它
對
基
杆
教
最
初

之
廣
傳
，
加
上
一
些
不
包
涵
直
接
的
超
自
然
性
的
理
由
。
由
於
這
方
面
和
其
他
的
影
響
，
於
是
產
生
了
十
九
世
紀

中
的

一
大
結
果
，
即
對
聖
經
及
基
督
教
之
起
源
，
加
以
歷
史
的
考
究
。

    

要
知
當
時
十
八
世
紀
之
末
一
般
思
想
的
姿
態
，
以
及
英
國
當
時
正
統
派
基
降
教
思
想
如
何
普
遍
的
理
性
化
，

最
好
看
阿
防
（細illia

T
n
勿斗
待
一七
四
三
�

一八
。
五
）的
著
作
。
一七
九
四
年
他
寫
了
一木
降
潛
吐
鼴鱸
儲

(vi

窘
無
斤
。
叩i

斗e
卹。
。
。fc

#ristia;ity
)

，
一
八0

二
年
寫
了
咱
嫵
獅
陣
（
之at

么。l

田
才e

。一。騙
）
均
文

體
極
其
清
雋
，
理
性
力
堅
強
，
久
享
盛
名
。
他
辯
論
道
，
由
鐘
鈇
便
可
推
想
到
必
有
裝
造
鐘
錶
的
匠
人
，
所
以
由

人
身
四
肢
百
體
之
巧
妙
佈
置
，
如
手
，
如
眼
，
如
肌
肉
等
，
便
可
推
想
到
必
有
一
位
全
能
的
設
計
者
。
由
此
類
理

由
可
以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上
帝
將
社
的
旨
意
立
為
人
行
動
之
規
範

，
又
將
它
向
人
啟
示
出
來

。
啟
示
之
用
意

為
要
『
證
明
將
來
賞
善
罰
惡
之
境
地
』
。
這
種
啟
示
乃
由
基
督
帶
來

，
用
神
蹟
證
明

，
所
以
最
初
門
徒
為
之
折

服
，
不
得
不
接
受
。
『
那
些
為
啟
示
工
作
受
苦
的
人
，
乃
為
神
蹟
的
工
作
受
苦
』
。
佩
力
然
後
為
德
行
作
界
說
：

門
德
行
就
是
順
服
上
帝
的
旨
意
，
為
人
類
．

’In

譽
福
，
為
求
得
享
永
遠
福
樂
。
』
這
種
計
較
利
害
得
失
的
道
德
觀
，
是



佩
力
時
代
的
一
種
特
性
。
同
時
佩
力
亦
注
重
神
蹟
可
以
證
明
啟
示
，
以
上
帝
之
存
在
可
作
機
械
的
表
證
，
自
天
演

進
化
論
昌
明
以
來
，
這
種
理
論
已
大
失
效
力
。
然
而
佩
力
那
種
「
為
人
類
造
福
」
的
思
想
激
動
他
對
於
奴
隸
制
度

表
示
極
度
的
反
抗
，
這
也
是
好
的
結
果
。
自
然
神
論
影
響
之
深
遠
，
不
在
於
其
本
身
之
力
量
，
乃
在
於
一
方
面
刺

激
起
基
督
教
護
教
學
，
一
方
面
促
成
懷
疑
派
哲
學
。

    
英
國
自
然
神
論
大
體
上
是
謹
慎
的
基
督
教
自
然
神
論
，
其
影
響
大
抵
僅
限
於
上
層
階
級
。
但
也
有
一
種
激
烈

的
反
基
督
教
的
自
然
神
論
，
極
力
蠻
橫
攻
擊
有
組
織
的
基
督
教
，
雖
然
這
一
派
支
持
者
很
少
。
有
安
尼
特
（Pe

te
r

＞
。d

露
一
六
九
三
�

?

）
在
他
的
攻
擊
文
字
中
用
一
種
粗
俗
的
打
破
舊
風
氣
的
聖
經
批
評
。
這
世
紀
之
末
，
反

基
督
教
的
自
然
神
論
最
有
力
的
通
俗
代
表
作
要
算
繙
同
（
曰
，。日
鈴P

獸
員e

一
七
三
七
�

一
八0

九
）
的
著
作·

熱
情
洋
溢

，
又
滿
有
戰
囫
精
神

。
潘
因
之
父
乃
英
國
貴
格
派
人
。
他
在

一
七
七
六
年
所
著
的
常
識
（C

。藝

。u

se

。
＂
）
大
大
激
動
了
俟
圓
的
革
命·

在
一
七
九
一年
所
寫
的
以
曬
（
審
俗
岔
。fM

合
）
大
力
地
為
琺
回
革
命
所

循
的
原H
lJ

辯
護·

到
了
一七
九
五
年
他
的
降
壯
塒
玳
（＞騙
。f

 
R

e
a

so。
）
出
而
問
世
，取
極
度
進
攻
性
的
反
基
督

教
方
式
，
闡
釋
自
然
神
論
的
主
張
。

    

英
國
自
然
神
論
一影
響
到
各
處
理
性
主
義
之
發
展
，
及
於
德
國
，
但
其
影
響
力
伸
張
最
大
之
處
要
算
法
國
，
許

多
法
國
學
者
起
來
提
倡
這
種
思
想
，
使
在
當
時
法
國
上
層
階
級
成
為
風
尚
。
其
中
居
領
導
地
位
的
一
位
學
者
，
為

啞
略
隊
漪
（
甲
？c

。二

冢a

江
。
＞ro

。t
)

，即
自
稱
為
陲
鰻
陽

（邸
工

t

獸
斗

一
六
九
四
�

一
七
七
八
）

            

第L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七
六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七0

者·

他
與
這
種
田）想
學
說
發
生
因
綠
是
在
一七
二
－

-l-/

＼至
一七
二
九
年
，在
喚
國
旅
居
的
時
候
，
且
深
受
陵
泥
時
著

作
之
影
響
。
福
祿
特
爾
在
十
八
世
紀
之
法
國
可
算
一
個
絕
頂
聰
明
的
人
。
他
並
非
哲
學
家
，
且
為
人
自
負
自
私
，

但
真
心
仇
視
，
專
橫
強
暴

，
尤
其
反
對
宗
教
壓
迫

，
對
於
有
組
織
的
宗
教
批
評
攻
擊
之
劇
烈
從
未
有
出
乎
其
右

者
。
這
種
競
爭
之
興
起
於
法
國
，
自
當
較
英
國
為
甚
。
在
英
國
多
少
已
有
宗
教
自
由
，
各
派
不
同
的
宗
教
見
解
得

以
同
時
存
在
。
在
法
國
則
獨
斷
教
義
的
羅
馬
天
主
教
勢
焰
高
漲
，
壓
倒
一
切
。
所
以
在
法
國
自
然
神
論
或
無
神
論

站
在
一
面
，
一
種
專
橫
武
斷
的
基
督
教
站
在
另
一面
，
各
爭
雄
長
。
癮
隱
時
崗
相
信
上
帝
之
存
在
，
又
相
信
包
涵

在
一種
簡
單
道
德
田）想
之
中
的
原
始
自
然
宗
教·

但
對
於
一
切
以
湩
地
或
教
會
之
權
威
為
根
據
的
理
論
均
加
拒

絕
，
所
以
他
真
正
是
自
然
神
派
。
由
於
他
的
著
作
，
引
起
了
法
國
人
的
田）想
走
上
革
命
的
路
上
，
這
是
毫
無
疑
問

的
。
十
八
世
紀
所
受
自
然
神
論
之
影
響
甚
為
廣
遠
。
例
如
普
魯
士
王
大
腓
勒
德
力
（
甲
亂
。汰
斗

任
。n

才
舛

。f

勿驕

i

二
一
七
四
。
�

一
七
八
六
）
的
信
條
；
神
聖
囉
馮
帝
國
皇
帝
陸
閂
匯
（古
、ph

l

忽
（噢
隨
同·

一
七
六

五
�

一
七
九
○
）
；
以
及
當
代
衛
陶
除
最
大
一位
政
治
家
隨
他
劻
侯
爵
（勿om

d

他
一六
九
九
�

一七
八
二
）

都
抱
自
然
神
論
的
信
仰
。

    

在
北
美
的
英
國
殖
民
地
中
，
自
然
神
論
的
爭
論
也
引
起
極
大
興
趣

，
這
主
要
的
三
派
理
性
主
義
都
有
擁
護

者
。馮
隱
儲
陲
的
牧
師
，隱
險
翩
濫
（字e
。e
斗
、
奮

一六
九
〈

/\

�

一七
八
七
）
及
陳
匱Jo

。at

口台
膩
攤
。

汙
，
一
七
二
○
�

一
七
〈/＼六
）
基
本
上
屬
理
性
的
超
自
然
主
義
，
偉
關
境
淋
（
甲
邑am

in
F

r

具
二
戶
一
七0



六
�
！
一匕
九
○
）
與
匯
應
陋
（田了o

。
？Je

ffe
r

。
。
一匕
四
三
�

一八
二
〈

/\

）是
自
然
神
論
者·

反
基
督
教

的
自
然
神
論
之
代
表
人
物
有
革
命
軍
將
領
腰
伽
（
鬨日a

卹
＞
江e

。
一
匕
三
匕
�

一
七
八
九
）·

他
於
一匕
八
四

久
著
有
漣
壯
中
一瀕
濰
沁
瀏
靨
（[tea

。
。
子
。0

巳y
 

o
ra

色
。
無
膩
辭
）
一書·

又
有
盲
目
鼓
吹
家
噸
喻
隊

（
閔lih
仁P

a
ll

中er

一
七
六
四
�

一
八0

六
）
。

    

【
註

一
】
：
鯽
組
時
沐
喲
際
以
卿
（
基
督
教
歷
代
集
名
著
成
第
一部
第
付
一一巷
）
第
二
二
七
�

二
七
六
頁
。

    

鬥
註

一一】
：
繚
纖
嫵
淫
哦
（
同
上
集
成
萬
一部
第
計
四
卷
）
第
一�

一二
八
頁
。

    
L

註

一

1

一1

：
田
壯
時
八
游
縱
皺
，第
二
七
七
�

三
六
二
頁
。

    
L

註

四

l

：
參
同
上·
第
四
○
九
�

四
五
三
頁
。

公他 �派

第

四
段

英
國
及
美
國
神
體
一
位
論

  

前
面
已
經
述
及·

在
廠
廟
大
陸
代
表
反
三
位
一體
論
的
有
一
部
分
是
重
洗
派
（
參
第
五
匕
＂一一頁
）
及
蘇
西
尼

（
參
第
六
九
六
至
六
九
八
頁
）
。
這
兩
派
田）想
後
來
都
流
入
英
國
。
當
伊
利
沙
白
在
位
時
，
一
五
七
五
年
間
有

由
荷
蘭
來
到
英
國
的
「
亞
流
派
的
重
洗
派
」
（>

ria
屆

一
〈年
閒
又
補
抱
同
樣
信
仰
的
買
宙
該
待
（B

a
rth

o
]o

T
n

e
細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B
a

p

→istis

  
L

e

頭
，
斤。

被
焚
死
。
當
雅
各
一
世
在
位
時
，
一
六
一

五
匕
五
�

一
儿八
一
二
）
與
懷
特
曼
（

七
七

一



            

基
督

枚
會

史

L

匕
二

日
細a

亂

遲
付ht

日a;
?

�

一
六
一
一〔
）
二
人
被
焚
死
，
他
們
也
是
英
國
入
中
量
後
為
道
殉
難
的
兩
位
烈
士
。

後
來
到
了
英
國
內
亂
紛
擾
時
期

反
三
位
一
體
論
的
見
解
史
為
顯
著
。
當
時
有

一
位
由
牛
津
大
學
畢
業
的
比
德
勒

(
Jo

口n

中i

究le

一
六
一
五
�

一－

-t-A

一

A

一）
）
起
而
提
倡
隊
矓
儿主
義·

受
了
很
多
監
禁
之
苦
，
在
這
派
人
中
算

他
學
識
較
為
淵
博
。
那
位
清
教
徒
大
詩
人
彌
耳
頓
（
才h

卹
黑1

1

斤o

員
一
六0

八
�

一
六
七
四
）
晚
年
的
思
想
亦

傾
向
亞
流
派
主
義
。
在
擁
護
比
德
勒
思
想
的
人
中
以
伏
爾
明
（
田hO

T
n

a
s

 
F

i

、min

一
一登
丑
一�

一
〈

/

＼
九
七
）
為

西
，
他
在
倫
敦
不
過
是
一
位
平
信
徒
，
卻
發
行
了
反
三
位
一
體
論
的
許
多
單
張
。

    

到
了
十
八
世
紀
之
初
，
因
為
正
統
派
與
自
然
神
派
之
田）想
均
趨
於
理
性
化
，
致
將
宗
教
要
素
變
成
道
德
，
於

是
這
些
反
三
位
一
體
論
不
經
而
走
。
長
老
宗
牧
師
埃
母
休
（T

江om
a

sE

日
付
。
一
一△
〈公
二�

一
匕
四
一
）於
一
匕

0

二
年
發
表
了
一
木
單
經
杞
述
耶
穌
基
僑
考
（H

口但iq
i

卹to

多e
 

sC
ri

購
頃e

>
cco

。卹
。
無
才
望5

 
ch

rist
)

,

一
時
膾
炙
人
口
。
一
七
一
二
年
韋
斯
敏
斯
特
單
雅
各
堂
牧
師
克
拉
爾
克
（Sa

日
膩el

 
C

la
rke

一六
七
五
�

一
七
二

九
）
，
在
聖
公
會
派
牧
師
中
算
為
最
有
哲
學
巴
想
的
，
發
表
了
一
本
二
位
一體
之
聖
經
教
理
（sC

ri

牌
騙e

。oct·

r

）。。
。f

日
。
田ri

。i

斤邑·

他
苦
心
孤
詣
的
考
究
斷
喲·

以
期
表
識
隨
阮
派
的
見
解·

擁
護
反
三
位
一體
見
解
者

及
多
見
於
反
國
教
派
中
『
尤
以
長
老
派
與
普
通
浸
信
派
為
多
。
一
匕
一
匕
年
有
兩
位
厄
克
協
待
（
閔xe

te
r

）
地
方

的
長
老
崙15

1牧
師·

際
颼

（
古
冷p

口
工內alle

斗
一
六
九1

？
一
匕
朋
四
）
血
哺
頃
廝
（計
。
？
勿eirc

。
一
六
七
四
？

�

一
古
一（叔
）
探
取
一種
介
乎
亞
流
派
主
義
與
正
統
派
之
聞
的
立
場
。
一這
派
運
動
流
行
甚
廣
，
以
十
八
世
紀
反



國
教
派
中
最
為
博
學
的
壯
廳
舫
（
之
籌h

月i

巴L
a

rd
n

需
一
六
八
四
�

一
七
六
八
）
為
代
表
。
這
派
人
數
雖
加
增

甚
速·

然
就
全
部
言
之·

險
隨
脈
與
漪
圓
悵
膾
脈
少
受
影
響·

因
而
到
了
這
世
紀
之
末·

這
兩
派
的
人
數
竟
超
過

長
老
宗
人
數
之
上·

殊
不
知
以
前
濟
涊
琺
發
表
之
時
，
長
老
宗
是
在
不
從
國
教
的
各
團
體
中
最
大
的
一
個
。

    
啞
阮
主
義
在
隊
國
為
南
組
織
的
神
體
一
位
的
教
會
開
了
路
。
還
有
一件
事
情
發
生
，
使
這
運
動
勢
焰
益
張
：

當
時
有
一
位
早
就
接
受
了
神
體
一
位
論
的
國
教
牧
師
嚇
臍
（
曰才gp

口11

。。
鬥i

。江冷y

一
七
二
三
�

一
八0

八
）

發
出
一道
公
函
，請
各
地
牧
師
對
於
三
十
九
癮
唁
滌
撇
消
承
認·

僅
對
壓
瀋
旦誓
劾
忠·

他
所
收
到
各
處
署
名
響

應
贊
助
者
有
二
百
五
十
起
之
多

。
國
會
於

一
七
七
二
年
對
於
這
種
請
求
加
以
否
決

。
一
七
七
三
年
林
齊
退
出
國

教
，
翌
年
在
以燄
組
成
一
處
神
體
一
位
教
會
。
與
淋
臍
密
切
合
作
的
有
普
利
斯
特
利
（Jo

、ph

勿rie
stl

待
一
七
三

．一一�

一
八0

四
）·

他
是
一
位
反
國
教
派
牧
師
，
也
是
有
名
的
一
位
化
學
家
，
氧
氣
即
為
他
所
發
現

，
對
於

隊
向
與
儲
州
革
命
他
均
大
表
同
情·
他
一
生
最
後
十
年
即
住
在
賓
夕
法
尼
亞
。
一
七
七
九
年
國
會
修
改
容
忍
法

案
，
以
承
認
相
信
聲
貯
一條
代
替
接
受
三
十
沅
滌
唁
條
教
理
的
部
份·

又
於
一八
一
三
年
經
國
會
通
過·

刪
除
向

反
三
位
一
體
論
者
施
行
罪
罰
一
條
。
那
比
較
早
的
隊
向
神
體
一
位
論
是
形
式
化
的
，
理
智
化
的
，
很
顯
明
地
拒
絕

同
人
編
的
信
條
』
之
偏
重
於
藉
人
格
得
救
。
在
理
智
方
面
它
有
特
長
，
對
於
普
通
一
般
宗
教
生
活
很
少
影
響
。

    

漢
回
神
體
一
位
論
，
在
斷
陝
臨
油
產
生
同
樣
有
相
當
影
響
力
的
運
動
，
但
也
有
些
在
乎
十
八
世
紀
一
般
田）想

卯
性
化
之
趨
勢
。
普
刷
農
鬧
和
貽
陽
剛
際
（wlllia

m
江aZ

li

斤t

一
七
三
七
�

一
八
二0

）
之
抵
達
北
美
殖
民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七
七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七
四

地·

有
助
於
這
運
動
的
發
展
。晰
虜
略
倘
最
古
老
的
聖
公
宗
教
堂
嘩
驢
屏
憧
（沐
仔k

。ch

心
巴
）
在
其
牧
師

膊
詹
屋
（Ja

m

？
甲e

e
m

a
n

一
七
五
九
�

一
八
三
五
）
領
導
下
，
於
一
七
八
五
年
成
為
第
一
個
公
開
的
神
體
一

位
論
教
會
。
很
多
公
理
宗
人
士
也
同
情
神
體
一
位
論
，
但
直
到
十
九
世
紀
神
體
一
位
論
才
起
分
裂
（
參
第
八
八
四

頁

）
。

            

第

五

段

德
國
敬
虔
主
義

    

上
面
曾
經
技
述
，
經
院
哲
學
派
的
信
義
主
義
如
何
發
展
（
參
第
六
六
五
頁
）
。
這
種
主
義
雖
在
名
義
上
根
據

聖
徑
，
其
實
乃
是
一
種
規
定
了
的
教
義
解
釋
，
苛
刻
，
呆
板
，
強
迫
人
在
理
智
上
齊
一
。
它
所
注
重
的
是
純
正
的

教
理
與
聖
禮
，
以
此
為
組
成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要
素
。
當
初
路
德
所
講
信
徒
與
上
帝
之
間
所
存
活
潑
的
關
係
，
至
此

以
一
種
接
受
全
部
教
義
的
信
仰
去
代
替
。
平
信
徒
生
活
大
部
分
是
被
動
的
：
要
接
受
人
所
教
導
他
的
純
正
教
義
，

在
禮
拜
堂
聽
講
教
義
的
解
釋
，
領
受
聖
禮
，
遵
守
教
會
規
章
，
�

所
謂
基
督
徒
生
活
大
抵
不
過
如
是
而
已
。
高

深
的
敬
虔
表
示·

固
然
也
能
看
得
出
來

，
即
當
時
所
出
聖
詩
可
為
證
明

，
而
且
不
少
真
正
有
內
心
宗
教
生
活
的

人
可
為
例
證
，
但
一
般
的
宗
教
趨
勢
乃
是
形
式
的
和
教
義
的
。
人
常
稱
這
種
情
形
為
『
死
正
統
』
，
雖
不
可
一

概
而
論
，
究
有
幾
分
是
對
的
。
這
抗
議
宗
的
經
院
哲
學
派
，
在
某
些
方
面
比
中
世
的
經
院
哲
學
還
要
狹
隘
，
因
為

它
不
知
不
覺
間
受
了
它
所
反
抗
的
理
性
主
義
的
精
神
影
響
，
以
致
在
氣
質
和
方
法
上
都
與
新
的
理
性
主
義
潮
流
類



同
（
故
反
理
性
卞
義
的
力
最
也
打
擊
到
這
抗
議
宗
的
徑
院
哲
學
派
。

    

敬
虔
讓
義
就
是
要
從
這
種
經
院
哲
學
派
中
解
脫
出
來·

它
注
重
基
督
徒
經
驗
的
感
覺
，
證
明
平
信
徒
在
基
督

徒
生
活
之
長
進
卜
也
有
很
動
的
任
務
，
對
於
世
界
表
〔小
嚴
格
的
禁
慾
態
度
。
造
成
它
的
原
因
其
說
不
一
，·

究
竟
如

何
，
難
於
斷
定
。
但
假
如
要
想
瞭
解
它
的
背
景
與
性
質
，
最
好
的
方
法
就
是
研
究
其
讓
要
人
物
，
拖
木
爾
（P

h
-

乙
）

p
p

古k
。b

 
S

p
e

n
e

r

一
六
三
五
�

一
七0

五
）
，
他
是
十
七
世
紀
一
位
最
著
名
的
宗
教
人
物
，
敬
虔
主
義
實

荊
賴
於
他
的
教
訓
與
楷
模
。

    

隨
陝
附
生
於
卜
阿
廟
隨
陽
（州pp?

>
1

5

。
。
）
之
肚
服
勵
陝
隊
師
團
（Ra

p
p

o
lts

、eil?

）
。
他
在
膽
霽

啦
求
學
年
間
學
侖
了
解
經
學
，
又
在
那
一畏
看
見
教
會
紀
律
嚴
明
，
聖
道
教
授
法
完
善
，
超
出
大
多
數
信
義
派
教
會

，
一上
。
後
在
巴
寨
爾
及1

1
內
瓦
求
學
，
認
識
加
爾
文
改
革
宗
的
注
重
點
，
卻
沒
有
引
領
他
離
開
信
義
宗
教
會
。
他

的
心
智
和
靈
性
發
展
，
實
由
很
多
因
素
所
形
成
。
他
在
施
塔
斯
堡
仔
細
地
研
究
路
德
神
學
，
又
閱
讀
神
祕
傾
向
的

陌
田
階
（
騙。日
呂

霄
邑
二
五
五
五
�

一
六
二
一
）
名
者
限區
廉
廠
（T

日ec

口ris

廾

ia
n

ity
)

，
大
受
感
動
。

這
書
是
在
一
六
○
五
年
至
一
〈

/

＼
○
九
年
間
出
版
。
吉
哈
得
（P

當1
 

G
e

rh
a

r

斗計
一
六
○
七
�

一
一／＼
匕
一公
的
宗
教

詩
歌
對
他
彩
響
究
竟
如
何
則
不
清
楚
。
也
不
能
斷
定
他
受
改
革
宗
教
會
內
「
荷
蘭
敬
皮
派
」
（9

付h
 

P
ie

tist
)

或
稱
為
「
陣
爛
清
教
徒
」
（
。utch

勿recisia
n

i
誅
）
運
動
之
影
響
至
何
程
度
。
這
運
動
之
領
袖
有
提
林
克
（
織
二

llC

己

一ee
lin

C
k

一
五
七
九
�

一
六
二
九
）
，
維
特
（
。isb

e
rt

 
vo

e
t

一
五
八
九·

一
六
匕
匕
）
羅
登
司
汀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七
七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
古do

c

此sv

鄙1’O
d

e
n

s"e
y

中
一
六
二C

、

清
教
徒
的
栽
培
。
施
木
爾
無
疑
是
深
受
清
教
徒
著
所
影
響

傳
誦
一
時
之
名
著
敬
皮
之
實
踐
（Th

e
著
作
的
一
些
譯
本
。

識 張

六
七
七
）
等
人·

就
被
視
為
與
澳
廟
清
教
徒
相
同

，
特
別
是
貝
雷
（Le

卹iSB

攔
】

y
?

-

勿racti

。
無
目ieti

。）的
德
文
譯
本·

以
及
吧
陳
嘶
降
（
四c

口鸚d

中axt

需

    
一
六
－＼州
六
年·

他
作
了
那
商
務
繁
盛
的
肚隔
陣
颺
城
主
任
牧
師
。
當
時
他
便
感
覺
教
會
紀
律
有
加
以
整
頓
之

必
要
，
但
事
與
願
違
，
因
為
當
地
實
權
盡
操
於
市
政
府
手
中
。
後
來
得
當
局
授
與
一
點
實
權
，
於
是
聖
道
教
授
工

作
因
看
他
的
努
力
迅
速
的
有
改
善
。
一
六
七
○
年
在
他
家
中
第
一
次
召
集
一
小
組
心
志
相
同
的
人
讀
經
，
禱
告
，

討
論
主
日
講
章
、

這
一
切
都
以
個
人
靈
性
生
活
的
深
造
為
目
的
。
這
就
是
他
改
良
教
會
工
作
的
開
始
。
後
來
稱

這
種
首
次
集
合
於
施
本
爾
家
中
的
小
組
聚
會
為
敬
虔
團
（co

ll

震
田
惡
。。a

計15)

，
敬
虔
啊
義
即
由
此
得
名
。

    

這
種
追
求
基
督
徒
生
活
熱
力
增
加
之
計
劃·

防
休
喃
在
他
於
一〈/＼七
五
年
發
行
的
徹
波
濂
（口
？de

si偽e

江
。）

一
書
中
詳
加
闡
釋
。
他
將
當
時
的
主
要
惡
事
歸
納
為
：
政
權
的
干
預
，
牧
師
中
一
些
人
不
名
譽
的
行
為
，
神
學
解

說
之
爭
辯
，
以
及
平
信
徒
中
醉
酒
不
道
德
和
營
私
利
己
的
行
為
。
為
挽
救
與
改
善
計
，
他
提
倡
在
每
一
教
會
中
包

含
小
教
會
（eccle

sio
lo

。
甘e

ccle

點
。
）·
同
讀
壓
陋
；
信
徒
既
同
為
屬
靈
的
祭
司
！

－一氾是
信
義
派
一
貫
的
主

，
在
當
時
實
際
上
幾
乎
全
然
失
傳
�

互
相
警
惕
幫
助
是
應
該
的
。
基
督
教
乃
是
一

，
爭
辯
是
無
益
的
。
作
牧
師
的
應
當
受
優
良
訓
練
，
在
宗
教
上
當
有
實
用
的
知
識
？

七

七

·

因
受
英
國

六
三
一
）
那

種
生
活·

並
非
學
理
的
知

又
當
有
稱
職
的
－

1
1口行

，
當



為

一
種
新
的
講
道
方
式
，
以
造
就
會
眾
基
督
徒
生
活
為
目
的

不
專
以
爭
辯
或
表
揚
講
道
人
之
辯
才
為
目
的
。
祇

有
能
在
生
活
上
表
現
出
來
的
方
算
真
正
的
基
督
教
。
（一迫
種
基
督
教
通
常
聞
始
於
一
種
靈
性
的
變
化
，
一
種
由
覺
悟

得
到
的
新
生
。
阮
休
喻
也
有
些
禁
慾
的
傾
向
，
像
陝
回
清
教
徒
一
樣·

如
節
食
，
節
飲
，
服
飾
簡
樸
，
禁
止
看

戲
，
跳
舞
，
和
各
種
紙
牌
，
（一追些
都
是
當
時
信
義
派
看
為
『
無
關
輕
重
的
事
』
。險
陸
廟
的
努
力
引
起
了
嚴
重
的

反
對
，
激
起
了
極
大
的
爭
辯

。
人
們
以
傳
講
異
端
的
罪
名
加
於
其
身

。
如
果
以
為
他
是
有
意
離
棄
信
義
宗
的
標

準
，
這
種
罪
名
是
錯
誤
的
；
但
如
果
說
他
的
精
神
與
理
想
都
大
不
同
於
當
時
信
義
派
正
統
他
義
，
那
末
驕但
樣
定
他

的
罪
是
對
的
。
施
木
爾
覺
得
祇
要
「
人
心
」
是
對
的
，
理
智
化
講
解
之
不
同
不
算
很
重
要
二
過
種
見
解
與
信
義
派

注
重
「
純
正
教
理
」
之
見
大
相
抵
觸
，
這
兩
種
不
同
的
見
解
勢
難
雊
立
。
阮
休
喃
無
疑
的
推
進
了
普
遍
查
繩
的
工

作·

使
多
數
人
熟
悉
聖
經
，
又
減
低
了
信
經
信
條
為
聖
經
教
訓
之
最
後
標
準
的
權
威
。
－一氾種
勤
習
挫
險
的
運
動
至

少
可
說
為
後
世
研
究
聖
經
內
容
與
歷
史
的
研
究
開
闢
了
一
條
途
徑
，
雖
然
不
可
能
說
由
它
創
始
。麻
匡
陶
大
大
的

改
善
了
青
年
的
宗
教Itj1

1練
，
也
成
功
了
他
所
想
望
造
成
不
斷
接
受
津
辮
培
養·

和
一
般
基
朴
徒
的
熱
切
生
活
。

    

當
時
在
法
蘭
克
描
城
有
些
擁
護
施
木
爾
卞
張
的
人
自
行
退
出
教
會
，
拒
領
聖
禮
，
這
種
舉
動
雖
不
為
陬
休
湔

木
人
所
同
意
，
這
樣
一來
，
卻
使
施
木
爾
所
舉
行
的
小
組
聚
會
受
當
地
警
局
取
締
，
所
以
在
一
六
八
六
年
他
樂
於

應
召
往
德
物
斯
登
（D

re

巴e

口
）
去
任
，

g

’
庭
牧
師
之
職
。

    

同
時
敬
虔
運kj］
推
行
到
了
萊
普
西
大
學
。
一
六
八
�/＼年
該
大
學
有
一位
青
年
教
師
儲
廟
闢
（
酌
唱
”
甲工

e
r-

            

第
匕
明

近
代
嗨
叮
叔

七
七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七
八

日a

呂

甲a
n

cke

一
六
六
三
�

一
七
二
七
）
邀
約
三
五
同
志
組
織
一
個
「
愛
經
團
」
（C

o
l]e

呀d

日P
h

ilo
b

lb

才

。以
日
）
以
研
究
聖
徑
為
宗
旨
，
團
員
均
為
大
學
教
師
，
用
科
學
的
方
法
查
經
，
且
得
學
校
當
局
許
可
。
到
了
一
六

八
七
年
當
儅
險
廟
在
陣
吶
隆

（目e
b-a

鐺
）
正
在
以
喲
二
＋
章
卅
一節
為
題
，預
備
一篇
講
章
的
時
候
，ha

經

驗
了
一
次
他
認
為
是
由
上
帝
而
來
的
新
生·

後
又
與
防
沐
廂
同
居
於
陳
勵
廝
隨
約
兩
月
之
久
，
他
就
完
全
接
受
了

敬
虔
主
義
。
一
六
八
九
年
一爆
隴
仍
返
陳
厝
晒
，
對
該
校
學
生
及
當
地
居
民
演
講
，
備
受
歡
迎
。
不
久
陝
情
哂
大

起
騷
動
，
於
是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下
令
禁
止
居
民
舉
行
「
小
聚
會
匕
。
不
消
說
偉
團
闢
演
講
使
學
生
荒
廢
學
業·

和
惹
起
批
評
的
態
度
。
經
神
學
教
授
迦
布
卓
（
古h

a
n

p

甲p
e

d
ic

斤C
a

rp
zo

v

一
六
三
九
！

一
六
九
九
）
發
起
，

於
是
大
學
當
局
將
偉
剛
闢
的
工
作
限
制
。
嗣
後
陋
晞
陣
成
了
反
對
陲
休
倆
的
勁
敵
。隴
廟
翩
在
那
一裝
所
處
的
地
位

因
感
覺
不
安
，
所
以
一
六
九0

年
樂
意
應
聘
往
陳
隨
時
任
「
執
事
」
之
職
。

    

匯
休
倆
在
聽
勵
嘶
隨
所
處
的
地
位
亦
非
舒
適
。隨
陳
嘰
教
牧
界
都
把
他
作
為
外
人
看
待
；
兩
個
匯
院
隱
大

學
，
萊
普
西
與
威
登
堡
又
反
對
他
。
為
造
就
靈
性
生
活
所
推
行
的
聚
會
，
亦
漸
漸
引
起
非
議
。
因
他
按
牧
養
的
本

份
譴
責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佐
治
三
世
（
古
汙

G
e

o
rg

e
H

口
一六
四
七
！

一
六
九
一
）
不
該
醉
酒
，
亦
遭
拒
絕
。

所
以
到
了
一六
九
一年
有
怖
圃
隨
隆
有
選
舉
權
諸
侯
阱
躑
胖
囚
屜

（
，
牙
江
斗
圍
工
一六
八
八
�

一七
。

一
）·

即
後
來
作
隴慮
陸
王
的
腓
勵
聽
切
匯

（
一
七
○
一�

一
七
一
三
）
聘
請
他
往
啪
麻
去·

隨
沐
瀟
便
很

願
意
接
受
牠
的
聘
書
。
雖
後
來
防
休
喃
總
沒
有
引
導
這
位
王
子
在
個
人
生
活
上
接
受
敬
虔
主
義
，
卻
得
王
子
的
幫



助
不
少
。
他
在
柏
林
工
作

一
段
時
期·

直
刈
一
匕O

五
年
二
月
五
日
逝
世
，
這
可
以
說
是
他
一
生
最
快
樂
最
成
功

的
時
期
。

    

施
本
爾
在
柏
林
的
工
作
大
大
的
促
進
了
敬
虔
飛
義
。
當
時
有
一
位
侈
馮
匯
（c

口ristia

？
田
＃om

a
si話

一六
五

五
�

一
七
二
八
）
是
陸
克
一
類
的
唯
理
派
，
批
評
當
時
吹
毛
求
疵
的
神
學
恩
想·

首
創
膾
國
法
律
學·

首
先
發

起
廢
除
拉
丁
文
而
採
用
德
文
為
各
大
學
施
教
的
語
言

，
為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作
辯
護

，
對
於
巫
術
表
示
懷
疑
，
反

對
法
庭
用
酷
刑
審
訊
，
他
於
一
六
九
○
年
因
開
罪
當
地
的
神
學
家·

被
逐
出
陳
厝
盾
。
他
在
該
校
時
極
受
學
生
歡

迎
。
多
馬
修
並
非
敬
虔
派
，
但
他
對
於
當
局
逼
迫
敬
虔
派
之
舉
動
極
為
不
滿·

且
竭
力
援
助
隱
廟
闢
抵
抗
大
學
當

局
。
當
時
適
有
布
蘭
登
堡
有
選
舉
襪
諸
侯
想
自
建
一
大
學·

於
是
乘
陽
馮
匯
被
逐
之
機
綠·

於
一
六
九
一年
建
立

大
學
於
貽
勵
（田alle

)
，
一六
九
四
年
開
學·

以
降
馮
陷
為
法
學
院
院
長
以
迄
逝
世
之
日
。

    

此
時
富
朗
開
在
耳
弗
特
亦
遭
遇
不
少
因
難

。
因
他
盡
力
推
行
敬
虔
主
義
於
該
城

，
引
起
當
地
教
牧
界
的
反

對
。
迦
布
卓
的
仇
恨
仍
然
緊
逼
著
他·
致
使
當
地
政
府
於1

六
九
一
年
將
他
革
職
。
去
職
之
被
，
得
啦
休
喻
在
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面
前
為
之
疏
通·

任
為
貽
勵
大
學
教
授
及
附
近
小
鎮
匯
嘮
渣
（
。l

呂
。h

。
）牧
師
，同
時
又
得
同

情
於
敬
虔
主
義
的
若
干
人
士
任
為
同
事
。雖
要
到1

六
九
八
年
階隔
廟
纔
正
式
受
職
為
神
學
教
授·

可
是
自
入
校

後·

凡
貽
園
神
科
之
教
授
方
法
及
教
材
諸
事·
均
為
他
所
影
響
操
縱
。隙
廟
憫
死
於
一
七
二
七
年·

貽
闌
因
為
他

的
工
作
，
成
為
敬
虔
主
義
之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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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八
○

    

噹
險
闢
有
工
作
不
倦
的
精
神·

而
又
富
於
組
織
天
才
。
他
在
險
籬
所
忠
心
牧
養
的
教
會
可
稱
模
範
教
會
，

他
在
哈
勒
大
學
所
講
多
係
根
據
經
驗
註
解
聖
經
；
他
努
力
將
教
室
功
課
與
牧
養
實
習
打
成
一
片
，
這
於
學
生
大
有

助
益
。
一
六
九
五
年
他
開
始
為
窮
苦
兒
童
建
立
一
所
學
梭
，
不
久
便
遠
近
聞
名
，
送
來
兒
童
甚
多·

以
後
又
建
起

了
一所
一時
名
震
遐
邇
的
兒
童
教
養
院
（勿a

亂o

吧glu
m

）·

和
一所
肚
匡
學
校
。
〔）迫些
學
校
都
很
著
名·

都
本

敬
虔
精
神
辦
理
。
到
富
朗
開
去
世
之
時·

在
這
些
學
校
中
共
有
二
千
二
百
兒
童
受
教
養
。
同
時
他
又
建
立
了
一所

孤
兒
院·
當
他
去
世
時
，
該
院
兒
童
共
有
一
百
三
十
四
名
。
這
些
事
業
有
的
至
今
猶
在
，在
開
辦
之
初
無
一
定
基

金·

均
由
階
囑
闢
至
誠
祈
禱·

得
蒙
應
允
以
維
持
。
捐
款
來
自
聽
國
各
處·

我
們
攏
非
懷
疑
階囉
開
的
信
仰
，
但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他
深
刻
了
解
如
何
激
動
人
心
，
如
何
結
交
朋
友
。
許
多
貴
族
對
於
這
些
事
業
自
願
捐
貲
，
為
數
可

觀
。
還
有
一
個
學
梭
可
以
說
全
由
他
一人
創
辦
，
這
就
是
一
七
一○
年
由
其
友
沐
陣
隴
臘
候
爵
（
鬥rei

口？
、

＜。
＃C

a
n

ste

甘
）
希
勒
得
布
蘭
（
沐
狀
工H

之
分b

r

谷d

一
︷

/

＼
六
七
�

一
七
一
九
）
所
捐
建
的
聖
經
學
院
，
以
印

行
聖
經
，
並
以
簾
價
銷
行
聖
經
為
宗
旨
。
這
學
院
至
今
猶
存·

它
的
工
作
實
在
值
得
欽
佩
。

    

當
時
哈
勒
的
活
動
中
，
最
令
人
注
意
，
厥
為
國
外
宣
教
所
激
發
的
熱
忱
。
當
時
一
般
抗
議
派
人
士
對
於
國
外

宣
教
所
負
的
任
務
極
少
認
識·

一昌
朗
開
及
其
同
工
卻
見
到
了
這
一點
，
並
且
大
加
努
力
。
一
七
○
五
年
陪
廖
國
王

肚
勵
隱
山
泗
泄
（
甲e

發ri

舟H<

［一／＼
九
九
�

f
七
三
。
）
徵
求
第
一
批
差
往
陣
腫
傳
道
的
傳
教
士
，
應
徵
而

往
的
就
有
哈
勒
兩
位
學
生·

一
為
齊
根
巴
里
（B

a
rth

o
了
日
翁s

聖e
g

e#
b

比g

一〈/＼八
三
�

［
七
一
九
）
，
一



為
普
呂
超
（
于in

riC
h

勿1

此ts

子
乏

一六
七
八
�

一
七
四
七
）
，
後
來
（這
些
傳
教
七
於
一七0

六
年
在
隱
滴
院

巴
（
曰r

。q

。e

了？
）
設
堂
宣
教·

因
該
地
在
當
時
屬
陽
廖
統
治
。
在
十
八
世
紀
期
間
，
由
貽
勵
大
學
及
其
附
近
教

育
機
關
遣
送
往
國
外
宣
教
的
人
不
下
六
十
名
之
多

，
其
中
最
有
名
的
要
算
仕
阮
隊

（c

才ristia
n

甲
－e

牙ich
＇
鄴
降
。
一
七
二
六
�

一
七
九
八
）·

他
自
一七
五
○
年
起
畢
生
工
作
全
在
卸
妝·

禮
到
逝
世
。倘
潮
攔
之
倉

於
提
倡
宣
教
事
業
諸
先
進
中
，
應
列
前
茅
。

    

在
斤
陳
國
區
（
鬥ow

？
謬
簡e

）
的
廳
國
改
革
宗
教
會
也
受y1

J

敬
虔
主
義
的
影
響
，
其
代
表
人
物
有
陵
階
臨

克
（曰
〞e

。合
結u

n
te

re
y

斗
一
六
三
五
�

一
六
九
三
）
及
陳
饜

（
古
。
膩
。ze

a
n

d
e

、
一
六
五
○
？
�

一

六
八
○
）
，
他
們
融
合
加
爾
文
改
革
宗
及
信
義
宗
敬
虔
的
重
點
。
敬
虔
主
義
又
滲
入
師
喊·

臨
喚
及
陽
廖
的
隨
儀

除
教
會
，
在
人
民
中
激
發
起
宗
教
熱
忱·

廳
國
到
嘆
國
去
的
移
民
中
很
多
是
深
受
此
運
動
影
響
的
。

    

在
偉
潮
憫
死
於
一七
二
七
年
時
，敬
虔
主
義
在
廳
廟
的
發
展
能
力
已
越
過
最
高
水
準
而
漸
趨
沒
落
，以
後
領

袖
中
再
沒
有
人
能
與
臃
沐
闖
及
偉
潮
庾
等
量
齊
觀
。
它
的
勢
力
仍
繼
續
在
聽
回
擴
張

·

最
可
注
意
的
為
漓
國
膳

堡
。
領
導
人
物
是
本
吉
爾
（
兮h

言

A
lb

re
ch

t
 

B
e

n
g

e
l

一
六
八
七
�

一七
五
二
）
。
敬
虔
派
究
有
若
千
人

數·

這
是
難
於
估
計
的
，
因
為
他
們
都
混
合
在
信
義
宗
各
教
會
中
；
但
敬
虔
主
義
在
隱
回
中
有
好
的
影
響·

確
極

深
遠
。
而
由
他
孕
育
出
來
一
種
生
機
更
為
活
潑
的
敬
虔
生
活

，
大
大
地
改
善
了
牧
師
們
的
靈
性
品
質

，
講
道
事

工·

以
及
青
年
基
督
徒
的
訓
練·

和
增
進
了
平
信
徒
對
於
教
會
的
責
任
心
。
它
引
導
了
許
多
研
習
陣
曬
的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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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八
二

且
促
進
了
用
靈
修
方
法
研
習
浬
雛
的
工
作
。
至
於
它
的
弱
點
則
是
：
硬
哄
人
努
力
獲
得
悔
改
歸
正
的
感
覺·

以
此

為
惟
一
進
入
天
國
的
方
法
；
對
世
界
抱
禁
慾
的
態
度·

這
在
噹
廟
開
禁
止
它
所
辦
的
學
梭
兒
童
遊
戲
一
事
可
以
看

得
出
來
；
對
那
些
敬
虔
派
以
外
的
人n

lJ

判
斷
為
不
信
宗
教
；
它
也
忽
略
宗
教
上
的
智
識
成
份
。
由
它
所
造
就
出
來

的
領
袖
，
有
思
想
學
問
的
很
少
。
但
一般
說
來
，
敬
虔
主
義
之T)J

遠
超
於
其
過
之
上
。
它
對
於
聽
國
抗
議
宗
的
宗

教
生
活
所
有
的
貢
獻
真
是
偉
大
。

    

對
於
教
會
歷
史
的
看
法
，
敬
虔
主
義
作
了
有
價
值
的
貢
獻
，
也
值
得
附
帶
提
及
。
這
種
貢
獻
是
由
一
位
最
激

烈
的
敬
虔
派
亞
爾
諾
得
（
。o

咸ri

亂
＞m

。】

d

一
六
－

-t-/\
</\

�

一
七
一
四
）
作
成
的
。
他
乃
隴
匡
颳
之
友·

在
情

生
（
。ieS

S
e

n

）
當
過
短
期
教
授
，
之
後
便
住
一僅
濤
嚇
墜
（Q

。e

斗11

各d
rg

）
過
著
半
退
休
的
生
活
。
自
改
教
運

動
發
動
後·

教
會
歷
史
作
者
盡
取
駁
論
立
場·

對
於
那
些
為
教
會
所
拒
絕
的
思
想
家·

每
加
申
斥·

啞
同
儲
鵑
於

1

六
九
九
年
與
一七
○
○
年
間
發
表
了
他
所
著
速
滿
敵
膾
灣
瀟
使
觀

（d

。毬rte
iis

子
。
沐irc

才e

。
。；d

沐etze
r-H

isto
rie

)

，
介
紹
新
的
看
法
。
他
讀
過
很
多
古
代
異
端
。
他
以
為
我
們
不
能
祇
因
當
代
人
士
稱
之
為
異

端
便
如
此
的
看
他
；
我
們
要
從
他
們
本
身
的
功
過
立
論
，
連
那
些
所
謂
異
端
派
之
觀
點
，
在
基
督
教
思
想
史
中
，

也
自
有
其
地
位
。
但
每
當
人
發
見
一種
有
收
穫
的
觀
念
時·

往
往
容
易
走
入
極
端
，
匯
關
儲
鵑
也
不
例
外·

他
甚

至
以
為
異
端
派
所
有
的
真
理
較
之
正
統
派
尚
多
。
但
無
論
如
何
，
他
所
給
與
教
會
歷
史
的
惜坦個
前
進
的
步
驟
，
確

寶
大
有
重
要
性
。



第

六
段

親
岑
多
夫
與
莫
拉
維
主
義

    

親
岑
多
夫
領
導
組
織
的
莫
拉
維
弟
兄
會

（
膩o

吋avi

憚

B
re

th
re

n
)

，
可
說
是
敬
虔
讓
義
听
產
生
的
驚
人
結

果·

姑
勿
論
敬
虔
派
人
士
多
應
不
贊
成
〔這
種
組
識
。
隴
彫
仄
男
爵
（
之ico

l

呂
。g

牙
邢
。
？zin

ze

。斗orf
)

一
七
○
○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生
於
聽
觔
險
口·

他
的
父
親
在
隴
膩
厭
有
選
舉
權
諸
侯
宮
廷
中
身
居
顯
職·

也
是
血

本
爾
的
朋
友
。
他
出
世
不
久
，
父
親
便
去
世

母
親
再
醮

他
伶
仃
孤
苦
為
祖
母
撫
我
成
人
，
他
的
祖
母
是
敬
虔

派·

名
革
爾
士
多
弗
（口en
ri

。諱
？ca

汁口erin

。
。
？
。ers

斗O

汰
）
。
關
濤
侈
陝
一生
宗
教
生
活
的
特
性
〝
甚
至
在

他
兒
童
時
也
能
看
得
出
來·

即
：
忠
忱
熱
烈
的
將
自
己
本
獻
給
基
降
。
十
歲
至
十
匕
歲
他
在
貽
勵
由
隙
園
閣
所
設

的
兒
童
教
養
院
上
學·
其
中
紀
律
嚴
峻·

起
初
心
甚
不
滿
，
但
後
來
反
〔叨
對
於
險
險
惆
的
熱
忱
心
生
敬
佩
，
他
的

宗
教
心
於
一
七
一
五
年
第
一
次
領
受
聖
餐
時
大
為
奮
起
。
因
為
他
的
家
族
望
他
以
後
成
人
服
務
國
家
社
會
，
是
以

自
一
七
一
六
至
一
七
一
九
年
送
他
到
囈
屋
專
習
法
律
。
雖
他
已
決
意
作
敬
虔
派
人
『
但
他
在
囈
隆
所
得
的
經

驗
，
使
他
對
於
正
統
派
的
信
義
宗
態
度
較
前
大
為
和
益p

。
一
匕
一九
年
與
一
匕
二
○
兩
年
間·

他
在
淌
滴
與
琺
回

作
長
途
旅
行
，
得
與
當
代
許
多
名
人
結
交
，
有
機
會
顯
明
及
慣
重
地
闡
釋
他
所
抱
宗
教
信
仰
之
原
則
。
他
在
返
國

途
中·

於
過
除
廝
時
（ca

st

巴
】
）
城
時
與
他
表
妹
發
生
戀
愛
，
但
後
來
發
覺
在
他
愛
人
心
目
中
對
一
位
隨
廝
男
爵

亨
利
二
十
九
世
（口ei#

rich
 

xxH

＊
邑p

悶ed

。s

）更
為
鐘
情
，
於
是
不
再
追
求
，
並
相
信
上
帝
必
定
有
意
哄
他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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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七
八
四

成
某
種
工
作
。
一
七
二
二
年
他
與
隨鬧
之
妹
肌
爍
匯
胸
（鬥rd

m
u

t

〞d
o

ro,,?

）
結
婚·

婚
後
伉
儷
情
篤
么

    

由
於
家
族
人
等
之
促
使·

陸
隊
區
於
一七
二
一
年
到
了
聰
漸
囈
陽有
選
舉
權
之
諸
侯
處
任
事
。
然
而
他
的

主
要
興
趣
全
在
本
敬
虔
主
義
培
植
「
心
靈
宗
教
」
。
這
種
工
作
他
作
淤
聽
勵
陸
限友
人
中·

更
作
於
離
降
勵
斷
際

以
東
七
十
哩
的
伯
帖
勒
多
弗
（
，
沐he
lsd

o

以
）
他
自
己
的
莊
上
，
自
為
莊
主
，
而
任
與
他
志
趣
相
投
的
朋
友
偌

特

（
才h

a
n

n
A

膩dre
a

s
 

R
o

th
e

）
為
牧
師
。
他
這
樣
開
始
他
的
終
生
事
業
，
是
事
前
全
未
設
想
到
的
。

    

先
是
朋
同
舊
派
的
陣
晞
咪
啞
（
中
。口e

。i

。
）
教
會
大
遭
逼
迫·

情
形
極
為
狼
狽
。
一部
分
逃
往
陂
倆·

起
先

尚
能
維
持
主
教
制
，
但
後
來
因
困
難
日
增
，
遂
遣
使
往
廂
淋·

聘
腓
勵
德
口
屜

（
〞
偽ri

瘁1
1

1

）
師
門
（派

之
宮
廷
牧
師
雅
卜
倫
斯
基
（
。an

）。1
 

E
rn

st
 

Ja
d

lo

？降y

）
為
主
教
，
雕
隊
先
世
原
屬
漠
拉
雅
鷗
況
儈

且
自
幼
即

受
這
派
訓
練
，
於
一六
九
九
年
受
主
教
職
。
由
三
十
年
戰
爭
所
引
起
的
後
果
大
不
利
於
陣
險
除
庫
的
抗
議
派
，
在

波
希
米
亞
與
鄰
省
莫
拉
維
繼
續
有
種
種
困
難
與
逼
迫
。
遠
在
一
七
二
二
年·

即
有
操
隱
語
之
波
肚
濰
人·

以
一木

匠
名
大
衛
（ch

、istia

。
。a

＜亂
一
六
九
○
�

一
七
五
一
）者
為
首

開
始
逃
亡
至
隱
賺
驗
。
悶
涔
降
隊
准
許
這

些
難
民
在
他
自
己
的
伯
帖
勒
多
弗
莊
上
結
合
而
居
，
他
們
便
以
此
處
為
逃
藪
，
命
名
為
隨
限
匯
陽
（江er

。
口uC

,

集
居
於
此
者
為
數
頗
眾
，
其
中
有
些
陌
國
敬
虔
派
及
其
他
的
宗
教
熱
心
人
士
。
起
初
，
關
涔
侈
沃
除
了
准
許
這
些

難
民
居
住
以
外
，
極
少
注
意
到
他
們
的
事
，
但
到
了
一
七
二
七
年
，
他
開
始
在
他
們
當
中
作
靈
性
指
導
的
工
作
。

這
工
作
在
開
始
時
極
不
容
易
。
難
民
意
見
分
歧·

他
們
要
另
立
教
會·

但
口
隊
沃
與
偌
時
之
意
要
與
隨
陳
厭
信



義
派
國
家
教
會
聯
合
，
不
過
依
照
施
本
爾
的
計
劃
另
外
加
上
一敬
虔
團
的
各
種
聚
會
。
在
另
一
方
面
『
照
當
時
當
地

的
習
慣
法
，
一
個
有
組
織
的
利
莊
可
以
自
行
管
理
屬
世
的
事
務
－
自
定
管
理
規
章
。
根
據
這
種
習
慣
法
，
吃
仁
護

很
於
一
七
一一匕
年
自
選
「
長
老
」
，
辦
理
屬
世
的
事
務
。
親
岑
多
夫
既
為
一壯
主
，
自
然
對
於
全
莊
事
務
有
一
般
領

導
權
，
一
七
二
七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全
莊
舉
行
一
次
聖
餐
，
於
是
靈
性
能
力
使
伯
帖
勒
多
夫
大
為
團
結
穩
固
，
以
致

人
多
將
這
日
看
為
莫
拉
維
教
會
再
生
之
日
。

    

於
是
紇
仁
護
特
各
種
管
理
組
織
法
，
由
屬
世
方
面
進
行
而
至
於
屬
靈
方
面
，
由
長
老
進
而
為
執
行
委
員
會
，

山
委
員
四
人
組
成
，
到
了
一
七
二○
年
這
委
員
會
有
權
管
理
教
會
事
務
。
後
來
又
從
長
老
中
推
舉
總
長
老
，
第
一

任
為
多
白
爾
（L

e
o

n
h

a
rd

D
o

汙r

一
七
○
六
？
�

一
七
六
︷

/\
)

，
他
於
一
七
三
四
從
海
外
宣
教
區
返
來
，

就
此
職
位
。
在
親
岑
多
夫
不
來
，
這
紇
仁
護
特
團
體
好
像
一
團
基
降
精
兵
，
要
在
國
內
國
外
推
展
天
國
�

一
種

不
復
誓
願
不
守
獨
身
上
義
的
抗
議
宗
修
道
主
義
，
用
崇
拜
與
祈
禱
與
全
團
之
主
結
合
為

一
。
到
了
一
七
二
八
年
團

中
男
女
青
年
脫
離
了
平
常
家
庭
生
活
的
方
式
，
各
受
嚴
峻
監
視
。
小
孩
自
幼
即
離
開
父
母
，
照
哈
勒
孤
兒
院
的
辦

法
撫
養
長
大
。
［

h
I

中
男
女
的
擇
配
亦
編
有
管
理
的
規
章
。
宗
旨
在
乎
造
成
一
個
脫
離
世
俗
的
社
團
，
努
］

J

派
人
往

世
界
各
處
為
建
立
基
仟
的
國
度
工
作
。
這
種
運
動
之
發
展·

後
來
為
兩
種
趨
勢
所
阻
撓

其
中
莫
拉
維
份
子
常
求

獨
立
為
一
教
會·

使
占
代
莫
拉
維
教
會
全
復
舊
觀
。
親
岑
多
夫n

l］
持
敬
虔
派
的
原
則
，
僅
求
在
大
教
會
中
保
持
小

教
會
。
他
卞
張
為
信
義
宗
國
家
教
會
中
之
一
個
小
教
會
，
使
靈
性
生
活
的
熱
情
得
以
增
高
”
一
種
「
心
靈
宗
教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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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以
培
養
。
這
運
動
不
久
便
遭
遇
正
統
信
義
派
與
敬
虔
派
的
反
抗
，
一
方
而
因
為
紀
仁
護
特
生
活
奇
特
，
另
一
方

面
因
為
有
脫
離
教
會
之
傾
向
。
但
就
全
部
言

，
這
種
分
離
趨
勢
漸
佔
上
風

但
也
不
是
完
全
拋
棄
了
聯
合
的
傾

向

。

    
漠
肌
雕
涕
阬
膾
中
人
既
然
願
意
往
任
何
處
為
基
督
福
音
作
證·

由
－這
種
精
神
促
成
了
一
種
極
堪
敬
佩
的
宣
教

運
動
，
至
今
不
衰
。
沒
有

一
個
抗
議
由不
團
體
像
他
們
這
樣
念
念
不
忘
於
宣
教
事
工
的
職
責
？
直
到
今
日
也
沒
有
一

個
團
體
像
他
們
一樣
盡
心
竭
力
為
（一道事
努
力
的
。
因
赴
時
沐
貽
限
參
加
陽
曆
國
王
基
嘶
饅
謄

（ch
risti

露

<
H

一
七
三
○
�

一
七
四
六
）
加
冕
禮·

願
降
偉
康
得
飽
海
廖
屬
起
罵
隱
覃
島
乃
籬
麻
廣

（
。re

。nla

巳
）

土
著
接
觸
，
由
是
引
起
了
他
的
宣
教
熱
忱·

同
到
隴
匯
廉
限
燃
起
他
國
外
宣
道
的
火
焰
。
結
果
有
多
白
爾
及
尼
赤

優
（d

a
vi

斗
之itsc

口ma
n

中
一六
九
六
�

一
七
七
二
）
於
一
七
三
二
年
前
往
西
印
度
傳
道·

又
有
大
衛
及
其
他

數
人
於
一
七
三11

一年
前
往
略
麻
滴
。
兩
年
之
後
又
有
很
大
一隊
傳
教
士
，
以
施
旁
恩
伯
爾
（
計
唱
箕
。o

斗11

手

響an
g

e
n

a
-?

g

一七
○
四
�

一七
九
二
）為
首·

在
際
服F

開
始
工
作·

由
雕
斗
臉
廝
區
於
一七
三
五
年
按
立

呢
磨
股
為
主
教
。
專
為
照
啟屆
氾種
向
外
發
展
的
工
作

�

為
近
代
漠
肚
雕
教
會
任
主
教
職
之
第
一人
。

    

其
間
，
關
目
際
決
與
除
陳
陋
政
府
聞
之
關
係
發
生
裂
痕
。澳
她
同
政
府
當
局
無
理
誣
告
他
引
誘
他
們
的
百
姓

加
入
他
的
運
動
，
教
會
又
起
來
與
他
為
難
。
到
了
一
七
三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目
他
被
驅
逐
離
開
撒
克
遜
。
但
親
岑
多

陝
在
膾
回
西
部
國
歷
懺
（
各n

戶e

汙
柑
）
與
陂
鷹
喲
海
（
口al
斤i

。
）
諸
行
省
獲
得
了
工
作
機
愈
。
一七
三
七
年
在



伯
林
他
被
唯
卜
倫
斯
基
立
為
主
教
。
一
七
三
八
年
與
一
七
三
九
年
間
他
在
廟
唧
陵
覃
島
旅
行
；
一
七
四
一
年
他
在

倫
敦
，
莫
拉
維
運
動
在
那
城
一裊
已
有
數
年
的
工
作
成
績
。
到
了
一
七
四
一年l

－
一〔月
隴
隊
陝
到
了
匯
喲
，
在
聖

誕
前
夜·

他
將
佐
治
亞
莫
拉
維
弟
兄
會
在
賓
夕
法
尼
亞
所
要
開
闢
的
居
留
地·

命
名
為
舶
同
隨
�

此
城
後
來
成

為
美
國
莫
拉
維
運
動
的
大
本
營
。

    
在
親
岑
多
夫
寄
於
美
國
的
一段
時
期
中
，
至
為
活
躍
。
他
竭
力
想
將
散
居
於
濱
凶
肚
泥
隴
的
聽
國
抗
議
宗
各

派
聯
合
起
來·
成
為
「
聖
靈
裹
的
上
帝
教
會
」·

他
為
隱
耀

人
開
創
宣
教
事
業

他
組
織
了
匕
八
處
區
囉

地

方
教
會
，
也
設
立
了
學
校
。
他
按
立
頃
勵
哺
（
勿et

？
中o

口l

？

一
匕
一
二
�

一
匕
七
五
）
為
主
教
卞
持
這
工

作
。
一
七
四
二一年
一月
關
涔
侈
沃
起
程
返
歐·

一
七
四
四
年
十
二
月
臉
滂
國陽
瀟
受
任
為
主
教·

督
察
隊
國
各
地

工
作
。
在
印
第
安
人
中
宣
教
的
，
最
著
名
的
為
一
位
眸
漸
爍
憚

（
。a<i

斗ze
isd

e
rg

e

、
一
七
一Jl

�

一
八
○

八
）
，
他
自
一七
四0

年
以
後
在
隊
貽
啞
的
陳
剛
院
（cre

斗
）
人
中
工
作
，
自
一
七
四
三
年
在
咿
隱
時
（
口
。

倡
。
沫
）
人
中
工
作
，
直
到
逝
世
。

    

紇
仁
護
特
成
了
宣
教
事
工
很
活
躍
的
中
心
。
在
厭
陸
倆
（
曾rin

a
m

)

，
陸
隘
鄘
（91

。
？)

，陸
陂
以
及

南
非
洲
各
處
的
宣
教
工
作
相
繼
開
始
。
到
了
一
七
七
一年·

經
過
幾
番
嘗
試
之
後·

在
肚
牘
俊
喻
（鬥ad

ra
d

o

忽

建
立
了
永
久
的
宣
教
工
作
。
即
在
起
初
所
開
闢
的
宣
教
地
名
中
－
也
能
看
出
漠
肚
濰
涕
區
膾
工
作
中
一種
特
性
。

這
些
地
方
都
是
極
其
艱
苦
的
地
方·

非
有
非
常
的
忍
耐
與
忠
誠
不
能
在
這
些
地
方
工
作
，
直
到
今H

偉
啦
匯
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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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工
，
仍
然
保
持
有
這
種
特
性
。

    

親
岑
多
夫
雖
然
不
贊
成
與
教
會
分
離
，
但
莫
拉
維
運
動
到
底
難
免
由
漸lfd

成

一
個
完
全
獨
立
的
教
會
。
一
匕

四
二
年
普
魯
士
政
府
公
認
它
為
教
會
。
到
了

一
匕
四
五
年
莫
拉
維
教
會
完
全
組
織
起
來
了
，
立
有
主
教

長
老
，

和
執
事
，
不
過
它
的
行
政
機
構
不
像
上
教
制·

倒
像
長
老
制
，
直
到
今
日
還
是
如
此
。澳
回
國
會
在
一
匕
四
九
年

通
過
一
條
法
案
，
承
認
它
為
『
古
代
抗
議
宗
卞
教
制
教
會b

。
雖
然hll

此
，鼴
廈
陝
依
然
堅
持
他
的n

大
牧
會

中
包
含
小
教
會
」
的
原
則
。
經
幾
次
疏
通
之
後·

車
於
一
七
四
匕
年
隨
眸
際
陝
得
險
境
廳
當
局
同
意·

從
放
逐

中
被
召
返
國
，翌
年
噢
繳
壯
玀
為
陰
隨
濰
教
會
所
接
受
，
一
匕
四
九
很
蹶
院
隨
國
家
教
會
承
認
它
為
全
教
會
之

一
部
分·

得
自
行
特
別
聚
會
。
此
時
莫
拉
維
教
會
已
經
編
有
很
優
美
的
崇
拜
儀
式
，
很
完
備
的
漬
美
歌
集
。漠
肚

維
教
會
人
數
不
多
，
但
藉
看
在
歐
洲
分
散
各
處
的
信
徒
而
影
響
廣
遠
。
莫
拉
維
文
持
下
的
宗
教
社
團
吸
引
了
許
多

人
，
而
這
些
人
仍
然
保
持
在
國
家
教
會
一畏
的
教
籍
。

    

當
親
岑
多
夫
在
外
漂
泊
期
中
，
他
與
有
嶼
莫
位
維
派
人
在
神
學
與
文
化
巴
想
匕
發
表
了

一
嶼
奇
特
說
法
，
以

致
引
起
外
人
的
批
評
。
他
由
注
重
基
杆
代
贖
的
受
死

對
受
苦
的
基
阡
的
喪
血
與
傷
痕
，
作
歪
曲
的
解
釋
和
病
感

的
注
重
。
這
些
處
幻
感
情
的
傾
向
，
又
受
到
映
限
麻
陳
（we

tte
ra

vi

。
）
限
肚
雕
派
的
慫
恿·

在
險
中
羅
（被

放
逐
時
期·

牘追些
運
動
集
中
於
附
凶
限
，陸
口
附
階
（膩arie

。了。、卹
）
－隨
際
門
咯
（He

rrn

江。g

）
各
處
，

為
親
岑
多
夫
之
子
需
那
凶
（c

汗istia
n

 
R

e
n

計
。
一
七
二
七
�

一
七
五
一︸
）所
領
導
導
。
區
附
陳
〕又
很
注
重



基
督
徒
須
改
變
像
小
孩
樣
式
，
方
得
進
入
天
國
，
由
這
種
思
想
又
引
起
他
發
表
許
多
幼
稚
的
說
法
。
此
類
奇
特
言

論
思
想
在
一
七
四
七
年
與
一
七
四
九
年
之
間
最
為
發
達
，
但
自
是
以
後
大
都
自
行
改
正
了
。漠
肚
濰
派
人
自
稱
這

一
段
時
期
為
「
選
拔
時
期
」
。
後
來
連
廉
阿
侈
隊
自
己
也
把
由
這
時
期
所
產
生
的
奇
特
言
論
盡
行
拋
棄
。
但
這
些

傾
向
究
竟
要
算
是
白
璧
之
玷
。
然
而
廢
匡
隊
陝
論
到
對
於
基
督
所
懷
的
忠
誠·

能
說
：
啊
除
禮
以
外
我
別
無
戀

慕
』
。
這
樣
的
話
是
很
少
基
督
徒
所
能
說
的
。

    

自
一
七
四
九
年
至
一
七
五
五
年·

大
部
分
時
間
口
隊
隊
都
是
住
在
嘆
國
。
此
時
在
經
濟
中
他
已
破
產
。
因

為
他
的
財
產
盡
為
漠
肚
雕
各
種
事
業
化
用
完
了·

他
所
欠
的
債
後
來
都
為
偉
肚
雕
教
會
負
責
償
還·

這
也
是
應
該

的
。
但
因
這
種
經
濟
的
需
要
，
莫
拉
維
教
會
組
織
不
得
不
有
一
番
修
改
。
首
先
得
設
一
種
機
關
總
管
全
部
事
業
，

各
處
地
方
教
會
既
負
有
經
濟
責
任
，
不
得
不
由
它
們
各
派
代
表
組
織
總
議
會
，
定
期
開
會
。

    

親
岑
多
夫
一
生
最
後
幾
年
大
多
用
於
牧
養
信
眾
。
他
的
精
力
至
此
已
消
耗
殆
盡
，
又
為
愛
妻
及
其
獨
生
兒
子

之
喪
失·

倍
增
傷
感
。
遂
於
一
七
六
○
年
五
月
九
日
卒
於
陣
限
雕
時
。

    

為
親
岑
多
夫
一
生
的
精
誠
貫
注
所
努
力
締
造
的
莫
拉
維
教
會
根
基
已
穩
，
所
以
在
他
死
後
並
無
嚴
重
的
分
裂

發
生
。
後
來
領
導
的
責
任
大
都
落
在
施
旁
恩
伯
爾
身
上
，
這
是
一
件
幸
事
，
因
為
他
雖
不
如
親
岑
多
夫
之
天
才
與

熱
情
，
為
人
卻
像
他
一
樣
忠
實
，
而
又
透
徹
人
情
世
故
，
富
於
組
織
才
能
。
一
七
一公
一年
施
旁
恩
伯
爾
應
召
由
美

返
吃
仁
護
特
，
自
此
居
領
導
之
職
几
三
十
年
，
直
到
去
世
。
在
他
穩
健
明
達
的
領
導
下
，
莫
拉
維
教
會
日
見
穩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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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九
○

擴
張
，
那
些
奇
特
思
想
所
引
起
批
評
之
點
也
大
都
消
除
了
。
他
工
作
安
靜
，
不
尚
吹
噓
，
卻
滿
有
實
益
。漠
隨
廉

教
會
在
基
督
教
各
派
教
會
中
居
相
當
的
地
位
，
因
它
的
傳
道
熱
忱
及
分
散
於
各
處
信
徒
的
工
作
，
而
影
響
廣
遠
。

            

第

七
段

英
國
一嶼
（曰派
的
奮
興
，
衛
斯
理
與
循
道
主
義

    
十
八
世
紀
初
葉
之
英
國
宗
教
思
想
與
生
活
之
情
況
，
上
面
已
經
錢
述
（
參
第
七
六
一
頁
）
。
侍
至
十
七
世
紀

之
料
紛
結
束
，
無
論
在
國
家
教
會
方
面
，
或
在
反
國
教
派
方
面
，
同
是
一
樣
陷
於
普
遍
的
靈
性
窮
困
中
。
唯
理
主

義
已
經
深
入
各
派
宗
教
思
想
家
中·

連
當
時
所
謂
正
統
基
督
教
也
不
過
是
一
種
依
從
天
命
的
道
德
制
度
。扇
廳
勵

（
參
第
七
六
四
頁
）
即
足
以
代
表
這
種
田）想
。
他
許
多
具
或
然
性
的
理
論
也
許
折
服
了
幾
個
智
識
份
子
＇
但
極
少

激
起
人
行
動
的
力
量
。
當
時
不
少
有
才
能
的
講
道
者
，
但
講
章
的
特
點
都
是
一
些
討
論
道
德
行
為
的
，
無
特
色
的

文
章
。
引
導
教
外
歸
主
的
工
作
極
少

。
下
級
社
會
中
的
宗
教
情
狀
也
是
一
個
靈
性
荒
墟

。
民
眾
的
娛
樂
粗
俗
不

堪
，
文
盲
隨
在
可
見
，
法
律
用
野
蠻
方
法
執
行
，
監
獄
中
充
滿
了
疾
病
與
罪
惡
。
醉
酒
之
風
較
之
陝
圓
歷
史
上
任

何
時
期
為
甚
。

    

而
且
大
不
列
顛
在
當
時
，
正
當
工
業
革
命
之
前
夕
，
在
十
八
世
紀
之
最
後
三
十
年
中
，
由
農
業
國
變
為
工
業

製
造
國
家
。
瓦
特
（
計
日
認
細a

tt

一
七
三
六
�

一
八
一
九
）
於

一
七
〈

j

＼
九
年
為
他
所
發
明
的
蒸
汽
機
取
得
專
賣

特
許
權
。
阿
克
賴
（
審ch

a
rd

 
A

rkw
ri

俗t

一
七
三
二
�

一
七
九
二
）
於
一
七
六
八
年
發
明
了
機
器
紡
織
法
。



  

一
七
七0

年
哈
爾
格
累
夫
斯
（言
跚
，
江arg

re
a

v,
?

�

一
匕
七
八
）
取
得
紡
織
機
專
賣
特
許
櫂
。
一七
八
叫

年
卡
特
賴
特
（
鬥計
日
。d

 
ca

巢
江
腎

一
七
四
二
�

一j’

’
二
三
）
發
明
了
動
力
織
機
，障
貽
賦
聰
（
古51

各

賽e
d

雙g
d

一
七
三
○
�

一
七
九
五
）
於
一
匕
六
一〔年
創
辦
斯
塔
福
德
郡
（St

鰍o
rd

sh
ire

）
陶
器
事
業
。

這
些
工
業
與
社
會
的
改
革
，
以
及
由
它
們
而
引
起
的
問
題
所
關
極
為
深
遠

，
且
在
宗
教
上
所
引
起
的
後
果
關
係
亦

極
重
大
。

    

十
八
世
紀
初
年
，
不
少
人
想
要
改
良
當
時
的
現
狀
，
這
樣
的
運
動
亦
多
。
喊
庫
廉
不
但
竭
力
反
對
自
然
神

論
，
（參
第
七
六1
一一頁
）·

而
旦
他
於
一七
二
八
年
所
著
慶
廠
聖
鴉
胤
括
化
漁
助
纏
一
（se

rio
d

。
。allt

。
中

d
e

v?
t

?
d

甲內巳y
鬥if
。
）
一文
影
響
喲
瀚
防
嘶
鯉
極
為
深
邃

雖
今
日
讀
它
的
人
很
少
，
但
它
依
然
不
失
為

喚
廟
醒
世
文
學
中
一
大
紀
念
碑·

公
理
派
中
有
阮
隊
既
（15

。
。
細a

廾

t

。
一
六
七
四
！

一七
四
八
）
人
雖
久
已
忘

記
他
乃
當
時
一大
神
學
家
，卻
知
他
為
〕現
代
陝
文
讚
美
詩
集
之
鼻
祖
』
。他
於
一七
○
七
年
所
寫
的
嶺
法
綴

（口ym
n

。）及
一七
一九
年
所
寫
的
以
斷
喲
文
字
模
仿
而
成
今床
師
儲
嘿
（Th

。
勿sa

l

日
。
無d

a

么
戶
工mit

件亂

斤
斤
。
。n

叫。
驍o

ft

才。
之
？
田es
時a
。en

t

）
各
書
，
在
溪
嘆
兩
國
中
推
翻
了
當
時
一般
反
對
用
有
韻
文
的
狸

經
章
節
以
外
之
詩
那
種
成
見
。
他
的
著
述
都
代
表
一
種
深
邃
活
潑
有
生
機
的
敬
虔
。

    

當
時
也
有
人
努
力
以
圖
奮
興
一
般
的
宗
教
生
活
。
這
種
努
力
有
賴
各
種
「
宗
教
會
社
」
，
最
初
一
個
社
會
乃

由
倫
敦

一
組
青
年
約
於

一
六
七
八
年
發
起
組
織U

lj

成
，
宗
旨
在
乎
禱
告
，
讀
經
，
培
養
靈
性
生
活
，
多
領
聖
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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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收
會

史

匕
几
二

常
助
窮
人
，
軍
發
，
水
手
及
囚
犯·

鼓
勵
講
道
工
作
。
此
種
會
社
推
行
甚
速
。ylJ

了
一
匕
○
○
年
單
在
師
隊
一
處

沈
南
將
近
百
組
之
多
，
在
喚
回
許
多
地
方
隨
處
可
見
，
連k

倆
滴
也
有
。
其
中
之
一
乃
由
帥
瀚
防
險
皿
的
父
親
脈

隊
州
衛
斯
理
於
一
匕
○
一一年
發
起
組
成
於
際
以

（EP
w

o
rt

口
）
。
〔。氾些
會
社
在
許
多
方
而
與
肺
匡
陶
所
碳
起
的

敬
虔
團
（
參
第
七
匕
七
頁
）類
似
，
但
沒
有
像
陲
險
一那
樣
的
領
袖
從
中
領
導
推
動
。
這
些
會
社
幾
盡
由
國
家
教

會
領
餐
教
友
組
合
而
成
。
許
多
國
家
教
會
牧
師
把
這
會
社
視
同
狂
熱
運
動
，
到

一
七
一
○
年
後

，
勢
力
略
見
坡

弱
，
但
「
會
社
」
之
組
織
猶
存
，
且
在
循
道
主
義
創
始
之
際
仍
有
重
大
效
力
。

    

然
而·
這
些
努
力
企
圖
最
好
也
不
過
是
局
部
的·

影
響
力
有
限
。
陝
回
民
眾
大
多
數
仍
在
靄
性
的
貧
乏
境

地
，
而
又
盲
目
的
覺
得
自
己
有
罪
，
確
信
將
來
的
賞
罰
。
對
向
基
督
劾
巾
）
，
因
訑
得
救
，
和
能
改
造
生
活
的
信
仰

等
情
感
，
還
未
被
激
動
起
來
。
人
們
所
需
要
的
乃
是
以
活
潑
靈
性
的
熱
忱
，
直
接
向
內
心
控
訴
，
使
內
心
屈
服
，

不
需
要
甚
麼
明
達
智
巧
的
巴
考·
或
頭
腦
泠
靜
的
理
論
。隴
回
全
部
宗
教
生
活
之
終
於
深
深
的
變
化
過
來·

而
且

由
英
國
傳
流
到
一
切
操
英
語
的
地
域
，
是
一壘
音
派
奮
興
的
結
果
。
最
初
跡
象
是
表
現
於
計
八
世
紀
之
初·

在
囌
嚇

蘭·

油
口
階
靨

（閔d

。。e

。
、
國rs

才in
。
一
六
八
○
�

一
七
五
四
）
，隨
喃
廉
（R

斗ph

目rs

州i

？。
一
六
八
五

I

一
七
五
一）
）·

諸
人
領
導
下
發
起
啦
晉
運
動
，
口
陣
同
翩
因
會
眾
人
數
太
多
，
於
一
七
一
四
年
不
得
不
改
在

教
堂
旁
本
地
卜
證
道
。
三
年
之
後
，
在
咿
廢
店
陳
（州t
。

ri

鳥
）
熱
心
且
深
得
人
望
的
傳
道
人
匯
降
噸

（
曰ho

m
?

中05

什。
一〈A

匕
匕
�

一匕
呂
）
）慫
恿
下
，爾
版
了
卜
匕
世
紀
清
教
徒
的
著
作
紐
壯
緲
邊
浮
曠
漣

（
州才。



M
a

rro

婦
。f

 
M

O

斗erp

口V

－中ity
)

，
大
概
是
費
舍

（
團
響ard

鬥ish
e

r

）
所
寫
。
雖
總
會
於
一
匕
二
：
年
禁

止
，
但
那
精
選
諸
子
（
軍a

rrO
W

 
M

e
n

）
之
熱
切
的
腦
一〈曰
精
神
深
受
民
眾
歡
－迎
。
他
們
組
織
了
「
禱
告
會
必·

一

如
施
木
爾
之
敬
虔
團
。
在
威
爾
斯
（
咸a

le
s

）
一
匕
三
○
年
代
中
期
之
奮
興
，
其
領
導
人
物
為
哈
求
斯
（
口O

w
e

l
江arr
馴
一
匕
一
四
�

一
匕
七
二
）
及
羅
蘭
士
（Da

n
ie

l
 

R
o

響la
p

計
一
匕
一
三
�

一
匕
九
○
）
。
然
而
州
背
派

煩
興
之
繼
成
一大
潮
流·

實
有
賴
於
三
大
領
袖
之
出
現·

u
I1

喲
瀚
（J

。h?

）
與
隋
嘶
隨
（c

口arl

？
丰e

斗
待
）
文

陣
陳
隴
仳
。e
。、鳴
細
口ite

f

－巴
已

。他
們
有
四
十
年
之
久
循
著
三
支
密
切
相
關
的
方
面
進
風
，
且
都
與
區
滷
國

家
教
會
有
關
：
這
三
支
是
防
際
隨
兄
弟
之
循
道
會
，
陣
漪
肚
體
之
咖
匣
以
派
循
道
會
，
以
及
沿
著
傳
統
教
區
路
線

的
聖
公
會
宗
一帳
音
派
。
直
到

一
七
七
九
年
這
三
支
之
一
才
首
次
正
式
與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分
離
。

    

衛
斯
理
兄
弟
的
先
世
都
是
不
從
國
教
者
。
他
們
的
祖
父
與
外
祖
父
都
在

一
六
〈州
一一年
被
撒
職
牧
師
之
內
，
父

親
撒
母
耳
衛
斯
理
（
一
〈

/

＼
六
二
�
�
一
七
三
五
）
則
寧
願
作
國
教
牧
師
，
自

一
六
九
五
年
起
畢
生
作
厄
普
臥

一
個

粗
野
鄉
區
的
牧
師
。
撒
母
耳
為
人
信
仰
誠
篤
，
但
缺
少
幹
才
，
寫
過
一木
韻
文
基
督
傳

（
目ife

氏

ch
rist

臼

ve

？
。
）
與
一本
的
伯
龐
他
癬
。
他
們
的
母
親
名
囌
嗓
鄘
（
隊
吶
廝
匡
曾sa

n

。。
＞?n

e

斗牌
）·

是
一個
品
格
極

其
堅
強
的
女
人
，
也
像
他
的
丈
夫
一
樣
矢
忠
於
聖
公
會
教
會
。
兄
弟
二
人
稟
賦
於
父
母
雙
方
的
性
格
都
有·

也
許

像
母
親
方
面
堅
強
的
性
格
較
多
。
他
們
的
母
親
共
生
小
孩
十
九
人
，
雖
有
八
個
在
嬰
孩
期
內
即
已
夭
亡
，
一
家
大

小
十
三
口
之
眾
，
必
須
操
勞
省
儉
之
情
狀
可
想
而
知
。
在
這
些
兄
弟
姊
妹
行
中·

帥
廟
居
第
十
五
，陲
皿
居
第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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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七
九
四

八
。

    

約
翰
衛
斯
理
生
於
一
七
○
三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渣
隨
生
於
一
七O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
一
七
○
九
年
牧
師

住
宅
被
焚
，
兄
弟
一一人
幾
乎
被
焚
斃
，
此
事
在
約
翰
心
中
听
受
印
象
極
深
，
致
使
他
常
以
自
己
為
『
從
火
中
抽
出

來
的
一根
柴
』
（參
啞
三2

）
。
一七
一四
年
喲
陸
入
了
陳
戶吐
償
廝
學
梭
（c

口a,
e

rh
o

品
。sc

口8

亡·

二

年
之
後
查
理
入
了
韋
斯
敏
斯
學
校
。
兄
弟
二
人
均
學
業
成
績
俊
良
，
一
匕
二
○
年
喲
瀚
刀
入
件
陣
降
附
囈
陽
陳

(
c

仕ri

露c
汙
濺

 
h

 
cQ

lle

，

。
汰
。亂
）
。
六
年
之
後
陝
隨
也
到
了
一）氾一畏
，
喲
瀚
在
此
學
業
成
績
特
俊
，
於
一
七

〔．六
年
畢
業
，
特
選
入
林
肖
學
院
（Lin

co
ln

 
C

O
lle

g
e

騙
為
研
究
生
；
但
得
此
項
榮
譽
的
候
補
人
須
受
聖
職
，
故

於
一
七
二
五
年
九
月
二
十
五1

1
1

受
會
吏
職
。
受
職
之
後

他
的
靈
性
掙
扎
開
始
，
直
到
一
七
三
八
年
悔
改
歸
正
的

時
候
；
也
許
在
悔
改
之
後
靈
性
掙
扎
之
苦
尚
未
終
止
。

    

自
一
七
二
六
年
至
一
七
二
九
年
之
大
部
分
時
間
喲
瀚
斷
臨
隧
助
理
他
父
親
作
事
。
一
七
二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1
1

受
祭
司
職
。
一七
二
九
年
春
在
他
離
開
了
件
陣
的
時
候
、
睡
隨
陣
蹤
及
同
學
陳
嘯
既
陣

（
悶od

e
rt

沐i

降·

汙
日
）
。
摩
爾
干
（
細1

1
1-a

m
 

M
o

rg
a

中
）
一
〔人
發
起
組
織
了

一
個
小
小
的
同
志
會
，
原
以
求
學
自
修
為l:I

的
，

但
不
久
又
互
相
勉
勵
多
讀
有
益
之
書·

多
領
聖
餐
。
到
了
是
年
十
一月
師
餘
陌
廝
腫
同
到
件
陣
、
便
作
了
這
同
志

會
的
領
袖·

不
久
引
起
了
別
的
同
學
加
入
。
在
他
的
領
導
之
下
，
這
個
同
志
會
追
求
實
現
陳
雕
之
理
想
�

將

生
命
全
獻
與
主
的
理
想
。
到
了
一
七
〕一－

J0

年
／

-

＼
月
，
由
陣
陶
阡
發
起
，
開
始
於
件
脾
監
獄
中
探
望
的
工
作
。
會
員



們
實
行
禁
食
。
他
們
的
理
想
是
高
派
教
會
。
大
學
中
人
都
譏
笑
他
們
。
起
初
他
們
的
同
志
會
被
人
戲
稱
為
『
聖
潔

會
必
，
但
後
來
有
些
同
學
為
他
們
起
個
綽
號
，
為
循
道
派
（冢e

th
o

d
ists

)

，
以
後
便
如
此
稱
呼
。
其
實
，
這
個

稱
呼
在
前

一
世
紀
就
有
了
。
在
當
時
他
們
的
循
道
主
義
尚
在JIf

胎
時
期
，
不
過
是
料
合
同
志
，
互
相
策
勵
，
戰
戰

兢
兢
的
努
力
靈
魂
得
救
的
功
夫

。
就
當
時
的
情
形
言

，
他
們
所
代
表
的
好
像
十
九
世
紀
中
聖
公
會
大
公
教
派
運

動
，
不
像
歷
史L

的
循
道
然
義
。

    

一
七
三
五
年
春
，
威
特
腓
德
加
人
他
們
的
同
志
會
立
泣
是
一
個
重
要
關
鍵
。
喊
除
阱
肥
以
一七
一
四
生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生
於
格
羅
斯
待
（
。lod

ce
s

計？
）·

父
親
營
旅
店
業·

在
窮
苦
中
長
成
，
一
七
三
三
年
入
陸
仔求
學·

一
匕
斤
五
年
稈
因
一
場
大
病
，
在
宗
教
經
驗h

大
起
變
化
，
得
著
了
與
上
帝
同
在
的
平
安
與
快
樂
。
一
匕
三
六
年

六
月
威
特
啡
德
請t

教
授
以
聖
職·

其
時
年
雖
輕
，
但
講
道
即
大
顯
奇
才
，
十
八
世
紀
期
中
，
沒
有
第
二
個
嗑
略

羅
薩
克
森
傳
道
人
像
他
那
樣
有
講
道
的
能
力
。
那
時
雖
是
一
個
宗
派
色
彩
極
其
濃
厚
的
時
代
，
但
他
的
為
人
絕
無

宗
派
成
見
，
所
以
他
能
在
任
何
地
方
，
任
何
教
派
人
中
講
道
，
全
無
阻
礙
。
雖
有
時
對
於
那
些
宗
教
經
驗
之
真
純

不
像
他
一
樣
的
人
對
他
難
免
有
些
非
難
，
然
而
他
的
本
性
極
其
天
真·

並
非
自
圖
私
利
。
他
所
講
的
乃
是
上
帝
恩

赦
的
一惱
音
，
用
信
仰
接
受
基
督
所
得
的
平
安

，
快
樂
服
務
的
生
活
為
得
救
的
結
果

。
他
的
講
章
徉
留
至
今
者
甚

少
，
且
亦
不
足
以
表
彰
他
講
道
的
能
力·

他
講
道
的
表
情
至
深
，
直
訴
人
心
，
聲
一音
又
洪
亮
動
人·

鳳
溪
兩
洲
聽

眾
在
他
一曲
前·

無
不
倍
受
感
動·

他
的
工
作
在
俟
國
要
佔
去
一
大
部
分··

一
七
三
八
年
他
布薩
險
嘆
‘
一
七
三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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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史

七
九
六

年
他
又
同
到
美
洲
－
一
古
四0

年
他
在
漸
俟
賂
滴
講
道
，
造
成
一次
宅
前
的
靈
性
復
興·

稱
為
「
大
醒
悟
」
（
參

馮
八
一
一
頁
）
；
他
在
中
部
殖
民
地
所
有
工
作
也
有
同
樣
成
功
。
不
過
他
這
兩
處
工
作
雖
有
大
成
功
，
究
不
免
有

人
對
於
他
工
作
的
永
久
靈
性
價
值
表
示
異
議·

自
一
匕
四
四
年
至
一
七
四
八
年
他
父
在
陰
餉
工
作·

再
有
一
次
是

兀
一
七
五
一
年
與
一
七
五
一一年
之
閒·

一
七
五
四
與
一
匕
五
五
年
之
聞
，
也
在
匡
國
工
作
了
一
次
。
他
第
六
次
在

羊
洲
工
作
是
從
一
七
－

-l./

＼
一一一年
至
一
匕
六
五
年
。
一
七
六
九
年
陣
際
勝
廳
末
後
一
次
來
到
隊
團
遊
行
講
道·

以
一
七

匕
○
年
九
月
三
十
卒
於
馮
庭
儲
爆
洲
之
匯
鬧
同
鼴
（ze

w
d

u
ryp

o

其
）·

他
不
辭
勞
瘁
地
為
隊
國
教
會
之
每
一
抗

議
派
工
作
。
他
不
是
組
織
家
，
沒
有
自
成
一
派

，
號
召
徒
眾

，
但
因
他
的
工
作
而
醒
覺
悔
改
歸
正
者
是
成
千
累

萬

O

    

循
道
同
志
會
諸
領
袖
都
沒
有
長
久
住
在
件
陣
，
他
們
所
發
起
的
運
動
對
於
該
大
學
也
沒
有
發
生
多
大
影
響
；

該
大
學
當
時
在
學
術
方
而
與
宗
教
熱
情
方
面
均
甚
一波
落

。
防
阮
隨
兄
弟
的
父
親
死
於
一
匕
三
五
年
四
月
一〔十
五

1
1

。
如
有
可
能
的
話
，
喲
瀚
隋
廝
隨
很
願
意
繼
任
他
父
親
之
職
為
呃
濟
風
區
牧
，
此
事
既
不
可
能

父
親
死
被
，

他
們
兄
弟
二
人
無
心
留
巒
於
家
鄉
地
方
－
遂
受
聘
為
傳
教
士
，
往
際
隨
新
殖
民
地
去
傳
道
，
此
處
殖
民
地
是
餓

格
爾
托
普
（og

le
th

o
rp

e

）
將
軍
於
一
七
三
三
年
所
開
闢

程
途
中
他
們
對
同
行
旅
客
不
斷
地
舉
行
禮
拜
，
努
力
作
宗

人
，
以
尼
赤
曼
主
教
為
首
。

。
他
們
放
洋
離
開
英
國
是
在
一
七
三
五
年
十
月
。
在
海

教
事
工
。
當
時
同
船
的
約
有
二
十
六
個
偉
肚
濰
涕
區
膾

當
洶
檮
駭
浪
之
中
這
些
弟
兄
會
人
仍
舊
怡
然
自
若·

似
無
其
事·

這
叫
師
瀚
隨
際
隨



心
中
感
覺
他
們
那
種
堅
信L

帝
的
心
是
他
所
沒
有
的
。
他
從
他
們
所
學
習
的
實
在
很
多
。
不
久
船
抵
除
厲
鄘

(
sa

v

言
仔
）·

得
與
施
旁
恩
伯
爾
（參
本
期
第
七
八
七
至
七
九
○
頁
口相
晤
，臉
氏
問
她
道
：
『
你
認
識
耶
穌
基

仔
嗎
』
？
這
是
個
哄
他
很
感
覺
不
安
的
問
題
。
衛
斯
理
同
答
說
：
『我
知
道
社
是
世
界
的
救
主
』
。
但
脆
氏
繼
看

說
道
：
啊
對
的
，
但
你
是
否
知
道
禮
已
經
救
了
你
』
？

    
衛
斯
理
兄
弟
在
佐
治
亞
工
作
極
其
奮
勇
努
力
，
然
又
極
無
成
效
。隧
隨
隋
廝
隨
於
一
七
三
︷

/

＼
年
返
漢
回·

心

神
頹
喪
，
身
體
虛
弱·

鬧
瀚
隋
廝
隨
仍
然
繼
續
工
作
。
他
能
用
聰
階
成
數
國
語
言
主
領
禮
拜·

可
見
他
的
語
言
天

才
，
實
是
驚
人
。
一
七
三
〈八
年
他
在
撒
萬
那
地
方
創
立
了
一
個
奮
興
靈
性
生
活
的
小
會
。
他
工
作
備
極
勤
勞
，
但

到
底
自
己
心
中
稍
有
平
安
，
對
別
人
亦
稍
安
慰
。
他
是
個
拘
泥
的
高
派
教
會
中
人
，
缺
少
機
警
。
茲
就
一
事
為
例

來
說
：
賀
普
其
（S

。ph
y

 
H

o
p

叮y

）
假
如
與
他
結
成
夫
婦
，
是
再
合
適
沒
有
的
，
而
且
他
又
在
她
及
其
友
人
面

前
表
明
他
是
真
正
有
心
於
她
，
然
而
他
又
不
能
打
定
主
意
，
老
是
猶
疑
不
決
，
是
守
聖
職
的
獨
身
主
義
好
呢
？
還

是
在
可
能
的
範
圍
內
結
婚
好
？
隨
嘶
隨
傾
向
於
迷
信
心
，
有
重
大
問
題
猶
疑
不
決
時·

他
常
打
開
津
輕
任
意
指
出

一
節
作
為
決
疑
之
法
，
或
用
抽
籤
之
法
決
疑
。
於
是
對
於
此
次
求
婚
問
題
也
用
後
一
種
方
法
來
決
定
。
但
抽
籤
的

結
果
是
反
對
他
與
這
女
人
結
婚
，
衛
斯
理
以
後
的
行
為
自
然
令
這
女
子
及
其
親
屬
大
不
滿
意
，
在
慍
怒
之
中
這
位

賀
普
其
小
姐
很
急
速
與
另
一
位
追
求
她
的
人
結
了
婚
。
結
婚
之
後
，
她
的
丈
夫
反
對
她
繼
續
參
加
衛
斯
理
所
領
導

的
宗
教
討
論
會
。
於
是
衛
斯
理
以
為
她
是
缺
少
靈
性
修
養
，
不
准
她
領
聖
餐
，
無
怪
乎
她
的
友
人
都
以
為
衛
斯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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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
譽

教
會
史

七
九
八

蘊
種
行
為
乃
是
意
圖
報
復
。
衛
斯
理
在
佐
治
亞
的
工
作
完
全
失
去
了
效
力·

很
有
些
人
起
來
控
告
他

他
於
是
決

衍
離
開
那
一畏
，
同
木
國
去
。
一
七
三
八
年
二
月
一
日
喲
瀚
陳
嘶
鯉
同
到
了
陝
回
。
在
這
次
返
國
歸
途
中·

他
又
如

同
前
次
去
國
一
樣
感
覺
怕
死

。
在
他
心
靈
愁
苦
失
望
之
中

，
他
祇
得
說
：
啊
我
所
有
的
祇
是
一
種
順
境
時
的
宗

教
』
；
然
而
他
是
個
大
有
才
能
的
講
道
者
，
工
作
亦
極
勤
勞
盡
力
。
他
作
事
很
多
錯
處
，
但
那
些
錯
處
並
非
出
自

缺
少
基
修
徒
的
忠
誠
所
致
。

    

約
翰
衛
斯
理
同
到
英
國
以
後·

過
了
祇
有
一禮
拜
之
久
，
幸
而
他
們
兄
弟
二
人
認
識
了
一
位
陣
際
鷺
一的
兄

弟
，名
阻
勵
喃·
此
人
在
險
獻
因
事
耽
誤
，要
等
到
五
月
方
能
勁
身
往
際
陽
去
編
根
勵
湔
所
講
的
，是
完
全
將

自
己
降
服
在
主
面
前
的
信
仰
，
立
時
悔
改
歸
正
，
和
因
信
得
樂
的
道
理
。
在
頃
隨
喃
首
途
之
前q

他
組
織
了
一
個

會
社
，
後
來
稱
為
「
栓
桔
巷
會
」
（
澎
斗erl

鬥
。
。so

ci

露y

）·

帥
閉
陳
廝
隧
也
是
其
中
發
起
人
之
一
。
雖
然
如

此
，
他
們
兄
弟
二
人
心
中
仍
未
得
到
平
安
。
查
理
衛
斯
理
真
正
得
到
「
悔
改
歸
正
」
的
經
驗

是
在
一
七
三
八
年

五
月
一〔十
一
日·

當
他
在
大
病
中
。
五
月
二
十
四
目·

一
個
禮
拜
三
，喲
瀚
隨
廝
隨
也
得
了
（這
種
變
化
心
靈
的
經

驗
。
據
他
後
來
記
載
這
事
的
經
過·

那
天
黃
昏
時
候
他
以
不
大
願
意
的
神
情
走
到
阻
以阿
勵
鷗
庫
（>1

斗。？
魁g

)

街
一
個
聖
公
會
派
「
會
社
」
中
，
聽
見
有
人
讀
險
腮
濰
馮
嗜
以
邂
壯
汶
。
『
在
八
點
＝一刻
的
時
候
，
富
他
（
鷗
廳

）
正
在
描
寫
上
帝
如
何
藉
看
人
相
信
基
督
在
人
心
中
工
作
，
改
變
人
心
之
時
，
我
感
覺
我
心
異
常
火
熱
。
我
知
道

我
已
經
信
靠
基
督
，
單
靠
基
督
得
救
恩
，
我
立
刻
得
了
一
個
憑
據
！
知
道
禮
赦
免
了
我
一
切
的
罪·

正
是
我
自
己



的
罪
，
救
了
我
脫
離
罪
惡
與
死
亡
的
律
法
』
。
這
一
次
經
驗
關
係
之
大
，
自
無
疑
問
。
自
是
以
後
，
衛
斯
理
便
以

此
為
基
督
徒
生
活
之
正
當
開
始
。
這
次
經
驗
是
他
一
切
神
學
田
）想
卓
見
之
光
。
然
而
實
在
說
起
來
，
他
那
種
完
全

得
著
自
由
，
脫
離
恐
懼
，
因
信
滿
有
喜
樂
的
靈
性
生
活
境
界
，
究
竟
是
漸
進
的
，
乃
是
藉
著
講
道
，
藉
著
觀
察
別

人
工
作
，
藉
著
與
上
帝
相
交
漸
漸
得
到
的
，
乃
在
這
次
經
驗
之
後
。

    
漠
肚
濰
膾
人
既
然
這
樣
幫
助
了
他·

於
是
喲
阮
隨
廝
隨
決
計
多
與
他
們
來
往·

從
他
們
學
習
。
在
他
得
救
之

後
不
出
三
個
禮
拜
，
他
動
身
往
德
國
去
了
。
他
在
馬
利
恩
波
恩
會
見
了
親
岑
多
夫
，
在
紇
仁
護
特
住
過
兩
禮
拜
之

久
，
到
了
一
七
三
八
年
九
月
他
又
同
到
了
倫
敦
。
這
次
旅
行
使
衛
斯
理
大
感
快
樂
。
他
看
見
了
許
多
值
得
佩
服
的

事
情
，
然
而
其
中
也
有
些
是
他
不
大
贊
成
的
。
他
覺
得
鬧
涔
際
沃
過
於
受
人
敬
服·

而
且
漠
肚
濰
派
的
敬
虔
不
無

主
觀
成
份
，
雖
隋
廝
隨
所
得
於
偉
肚
磨
閑人
者
極
多
，
然
而
他
終
歸
不
能
亡鑒
作
個
偉
肚
濰
派
人·

因
為
他
的
宗

教
態
度
太
主
動
，
太
少
神
祕
性
，
太
多
顧
及
社
會
人
單
的
需
要
。

    

此
後
喲
瀚
與
渣
膠
阿
嘶
隨
兄
弟
二
人
逢
有
機
會
便
去
講
道·

但
許
多
教
會
因
見
他
們
太
過
熱
心
不
給
他
們
講

道
的
機
會
，
他
們
祇
得
在
颺
墩
城
內
以
及
附
近
地
方
之
「
會
社
」
中
講
道
。
一
七
三
九
年
初
喊
時
險
廳
在
晞
匣
廝

尼
（
中
江sto

l

）
地
方
發
展
了
一
種
大
工
作·
且
自
二
月
十
七
日
之
後·

他
又
在
京
士
屋
得
（審n

g
sw

o
o

d

）
地
方

之
煤
礦
工
人
中
開
始
露
天
佈
道
工
作
。
此
時
他
又
與
貽
凍
廝
發
生
友
誼
關
係·

此
人
自
一
七
三
六
年
之
後
即
在
喊

哺
廝
以
平
信
徒
資
格
講
道
，
大
有
成
效
。喊
時
險
廳
遂
邀
喲
瀚
隨
嘶
鯉
到
佈
匣
廝
尼
來
。
起
初
陌
廝
鯉
對
於
野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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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八0
0

佈
道
工
作
有
些
猶
豫
不
決
；
終
以
向
需
要
救
恩
的
人
宣
傳
一嗤
首·

義
不
容
辭
，
遂
於
四
月
二
日
在
磨
隴
蹤
涌
始

一
種
工
作
，
是
他
以
被
五
＋
餘
年
之
中
，
几
心
力
所
及
從
未
間
斷
的
。
過
了
些
時
陣
廖
隋
廝
隨
也
與
他
同
樣
工

作
。
約
翰
衛
斯
理
講
道
不
如
威
特
腓
德
之
表
情
深
刻
，
然
而
他
內
心
火
熱
，
詞
意
切
合
實
情
，
心
無
恐
懼
，
能
使

軍
眾
受
感
，
在
講
道
者
中
能
與
他
等
量
齊
觀
者
實
不
多
見
。
自
是
以
後·

他
遍
摩
隨
滿

·

囌
鷗
瀾
，
以
及
陵
倆

蘭
各
地
。
在
他
遊
行
講
道
中
到
處
受
人
攻
擊
，
尤
以
工
作
開
始
之
初
為
甚
，
有
時
民
眾
畢
起
而
攻
，
危
及
性
命
，

但
任
何
危
險
都
不
能
恐
嚇
他
，
任
何
搗
亂
不
能
停
止
他
的
工
作
。
在
他
講
道
時
，
也
好
險
喊
時
匯
德
講
道
時
一

樣
，
常
有
人
精
神
錯
亂

，
身
體
震
動
，
如
醉
如
狂
，
男
女
人
等
或
大
聲
哄
喊
，
或
神
志
昏
沉
，
有
如
瘋
癲
狀
態
。

在
這
兩
位
講
道
者
看
來
，
這
些
表
情
都
好
像
是
上
帝
聖
靈
的
工
作
，
或
是
魔
鬼
現
形
，
阻
檔
工
作
。
每
逢
宗
教
情

緒
大
為
興
奮
時
，
在
一
般
無
知
而
又
缺
少
教
養
的
民
眾
中
，
每
多
這
種
現
象
，
當
時
教
會
正
式
聖
職
人
員
因
為
不

滿
意
於
此
種
現
象
，
故
對
他
們
的
工
作
表
示
反
對
。

    

約
翰
衛
斯
理
極
富
於
組
織
天
才
。
然
而
循
道
主
義
是
漸
漸
造
成
的
，
由
適
應
當
時
的
情
勢
而
發
展
的
，
實
非

成
於
一
旦
。
一
七
三
九
年
他
在
隨
匣
廝
陌
成
立
了
第
一
個
循
道
派
「
會
社
」
，
在
那
裹
所
建
立
的
第
一
座
／

J

＼
禮
拜

堂
是
在
一
七
三
九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
是
年
年
底
他
在
隔
隊
獲
得
一
所
鑄
造
所·

作
了
該
城
第
一
座
／

J

＼
禮
拜
堂
。

    

當
時
在
隔
厭·

循
道
派
還
是
桂
桔
巷
會
會
員·
此
會
即
偉
肚
雕
會
友
限
闌
廟
於
一
七
三
八
年
所
創
設
。隋
廝

匯
的
理
想
引
他
漸
與
漠
肚
雕
主
義
遠
離
。
一
七
三
九
年
十
月
有
名
陸
勵
時
喃
（勿glip

p

田ein

江ch
 

M
o

l

斤er

一



匕
一
四
！

一
七
八
○
）
者N

lI

從
阿
廈
隴
那
裹
來
的
，
一
次
在
枉
桔
巷
會
上
申
言
，
如
果
會
中
有
人
存
疑
惑
的

心·

他
就
沒
有
真
正
的
信
仰·

應
該
停lf

－
領
要·

停
由
禱
告·

安
靜
等
候
上
帝
復
興
他
在
宗
教
－

Jl

的
希
望
。
廣
廝

理
聽
了
這
番
話
，
他
與
莫
拉
維
屯
義
分
離
的
心
桑
深·

以
防
廝
隨
努
力
奮
鬥
的
精
神·

對
於
這
種
消
極
的
言
論
思

想
自
難
表
示
同
情
。
於
是
匯
廉
巷
會
社
分
為
兩
派
。
隨
問
牌
及
其
友
人
退
出
該
會
，於
一七
四
○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另
組
一
純
然
循
道
派
「
聯
合
會
社
」
於
隨
敞
那
所
鑄
造
所
中
。
防
嘶
險
與
偉
險
濰
沸
區
險
人
仍
不
失
友
好
關

係
，
但
自
是
以
後
，
這
兩
種
運
動
分
織
揚
鑣
，
各
自
發
展
。

    

衛
斯
理
無
意
與
英
國
國
教
會
分
離
，
所
以
他
沒
有
創
設
教
會
，
僅
利
用
那
已
成
立
很
久
的
�「
宗
教
會
社
」
的

方
法
，
不
過
現
在
規
定
凡
加
入
那
些
會
社
的
須
為
已
經
悔
改
歸
正
的
人

。
每
一
個
這
樣
的
會
社
又
分
為
若
干
小

組
，
以
便
會
員
互
相
勉
勵·
培
養
基
督
化
的
生
活
。
這
種
辦
法
原
採
自
偉
險
磨
閑·

但
不
久
防
嘶
隨
又
由
經
驗
得

來gIJ

種
更
加
有
效
的
方
法
。
自
陸
陞
廝
尼
會
社
組
成
之
後·

隨
嘶
隨
發
明
一
種
「
會
券
」
（so

ci

露y

曰ic

州露
）

分
發
與
那
些
有
完
全
會
員
資
格
的
人
，
至
於
其
他
會
員
之
尚
待
試
驗
者
，
不
發
會
券

。
這
些
會
券
每
季
更
換
一

次
，
以
便
增
添
或
淘
汰
會
中
之
完
全
會
員
。
又
因
佈
匣
廝
尼
小
禮
拜
堂
欠
債
，
於
是
又
發
明
一
個
應
付
的
方
法
。

於
一
七
四
二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將
該
地
全
體
會
會
員
分
成
若
干
斑
，
每
班
約
為
十
二
人
，
每
斑
設
斑
長
一
人
，
負
責

於
每
一
禮
拜
中
向
一
會
員
徵
捐
一辨
士
。
這
種
制
度
於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為
隔
鳳
會
社
所
採
用
。
這
種
分
班
的
辦
法

不
但
便
於
徵
捐
，
而
風
後
來
大
有
裨
益
於
靈
性
修
養
及
互
相
勉
勵
。
這
種
分
班
制
度
後
來
也
成
了
循
道
主
義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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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八0

二

種
特
性
，
至
於
那
較
先
發
起
的
「
小
組
」
制
亦
流
行
很
長
一
段
時
期
。

    

衛
斯
理
甚
願
講
道
之
責
歸
受
按
立
人
員
擔
負
；
然
當
時
教
士
對
此
運
動
表
示
同
情
者
甚
少
。
早
在
一
七
三
八

年
就
有
一
位
平
信
徒
喘
彿
匣
廝
（
才
＂ph

 
H.u

m
p

h
r

待
。
）
助
理
他
講
道
。
但
在
一
七
四
二
年
以
前
平
信
徒
助
理

講
道
之
事
尚
少
，
自
是
年
以
後
－
有
馬
克
斯
腓
德
（
曰ho

m
a

s

膩a

汰ie

匡
）
正
式
助
理
講
道
，
於
是
這
種
辦
法
大

為
盛
行
。
隨
這
運
動
之
發
展
，
又
增
添
了
幾
種
職
務
，
如
「
管
理
員
」
管
理
財
產
，
教
師
照
顧
學
校
，
「
看
顧
病

人
者
」·
及
其
他
職
務
。起
初
隋
廝
隨
親
在
各
處
「會
社
」
巡
視
探
望
，大
多
在
綸
厭
與
耑
里
嘶
尼
兩
處
，但
不

久
便
感
覺
這
種
工
作
浩
繁·

難
於
作
到
。
到
了
一
七
四
四
年
他
邀
集
各
處
講
道
者
於
颺
墩
�

即
第
一
次
「
年
議

會
」
。
兩
年
之
後
全
區
工
作
分
成
若
干
教
區
（C

irc’uit
)

，
設
遊
行
講
道
員
巡
行
各
區
，
又
設
常
駐
領
袖
，
「
助

理
一
地
方
會
務
」
。
不
久
於
每
一
教
區
又
設
助
理
一
人
，
後
稱
監
督·

主
持
一
區
事
務
。
隋
廝
陘
又
設
法
用
適
宜

書
籍
輔
助
那
些
平
信
徒
講
道
人
員
知
識
之
長
進
，
務
使
他
們
各
求
學
問
進
步
。
他
請
主
教
為
他
們
按
手
，
立
為
牧

師
，
但
未
蒙
允
許
；
他
不
准
未
曾
受
按
立
的
人
施
行
聖
禮
。

    

在
神
學
思
想
上
，防
廝
隨
也
是
站
在
自
古
相
傳
的
福
音
教
理
共
同
立
場
上
，把
他
所
創
設
的
「
會
社
」
看
為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的
一
部
份
，
然
其
中
究
有
二
點
一引
起
爭
辯
。
一
點
是
關
乎
信
徒
為
完
全
之
論
。
陳
嘶
陋
相
信
基
督

徒
能
作
到
追
求
達
到
有
管
制
行
為
的
正
當
動
機
，
所
謂
正
當
動
機
即
愛
神
愛
人
，
一
旦
達
到
了
這
種
造
詣
便
算
脫

離
了
罪
。
不
過
在
衛
斯
理
慣
重
審
斷
之
餘
，
此
一
境
地
究
難
達
到
，
僅
供
基
督
徒
努
力
成
聖
之
目
標
而
已
，
但
在



有
些
循
道
派
人
石
來
，
確
能
作
到
這
一步
。
其
實
沒
有
任
何
人
比
得
上
衛
听
理·

悶
積
極
地
宣
佈
得
救
是
表
現
於

順
服
匕
帝
匕11

意
的
生
活
巨
。

    

第
兀
爭
辯
之
啜
是
關
乎
頂
定
論

對
於
這
一
點
，
衛
昕
理
也
與
當
時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的
一
般
意
見
相
同
，
屬

乎
隴
陣
廄
廝
派
”
但
他
從
父
母
那
一裝
受
到
〔種
反
對
加
爾
文
主
義
的
心
理
，
以
為
預
定
論
似
有
危
害
於
道
德
的
努

力
。
喊
辟
嘛
隱
乃
加
爾
文
派
。
一
匕
四
○
年
與
一
匕
四
一年
之
間·

這
兩
位
傳
道
人
曾
為
此
點
熱
烈
的
打
過
筆
墨

官
司
，
後
來
？〈人
的
交
情
又
大
致
恢
復
常
態
。
一
匕
四
八
年
威
特
腓
德
得
了
個
擁
護
他
主
張
的
人

，
即
罕
丁
吞

（口
口。計in

化
？
）
朋
嚼
決
人
他
剛
哪
（se

lin

、1

匕
○
匕
�

一七
九
一
）
，她
是
一
位
富
有
貲
產
的
寡
婦·

後
改
宗
循
道
主
義
，
但
她
的
意
志
堅
強
，
不
受
衛
斯
理
節
制
。
她
要
自
居
領
導
地
位
，
像
衛
斯
理
一
樣
創
設
了
許

多
「
會
社
」·

建
立
了
許
多
小
講
堂
，
到
處
遊
行
巡
視
�

第
一
所
講
堂
於
一
匕
六
一
年
立
於
布
賴
吞
（B

汰
俗·

g

三
�

於
是
循
道
派
中
有
所
謂
「
罕
丁
吞
夫
人
系
」
（L

亂y

甲
艮
日
化o

n
!5

 
C

o#
n

e
ctio

n

）
。
她
立
威
特
腓

聽
為
私
人
牧
師
。
這
一
系
便
是
加
爾
文
派
。
到
了
一
七
六
九
年
關
於
預
定
論
之
爭
辯
又
起

·

較
前
益
加
劇
烈
。

當
一
七
七
。
「
年
議
會
」
上·

隋
廝
鯉
堅
決
地
為
啞
隊
暱
廝
的
立
場
辯
護·

他
有
忠
實
門
人
，陽
匡
人
賻
園
徽
席

(Jo,n
 

w
illia

T
n

 
F

le
tC

h
e

r

一
七
二
九
�

一
七
八
五
）
起
而
為
他
作
辯
護
。
此
人
已
在
英
國
落
業·

並
於
一
七

--’-/\
0

年
在
馮
睡
屑
（膩a

斗么
。
）
地
方
由
俟
幗
國
家
教
會
安
排
為
牧
師
，他
在
那
裹
後
來
很
作
了
一番
事
業
。
這

些
爭
辯
的
結
果·

便
是
在
防
廝
皿
派
的
循
道
主
義
上
加
上
一些
啞
除
隨
廝
田。想
色
彩
。不
過
「陣
吋
熔
夫
人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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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八
○
四

與
勵
喻
陝
派
循
道
主
義
不
得
視
為
敵
對
運
動
，祇
可
視
為
平
行
運
動
，它
們
根
本
的
精
神
與
隨
廝
隨
相
類
似
。

    

循
道
派
的
勢
方
擴
張
極
廣
。
約
翰
衛
斯
理
朋
友
極
多
，
但
真
能
為
他
分
擔
責
任
的
卻
不
可
多
得
。
他
的
兄
弟

陝
隨
常
同
他
出
門
遊
行
工
作
，
但
他
不
像
他
哥
哥
帥
瀚
一樣
有
極
強
健
的
身
體
。
自
一七
五
六
年
之
後
險
隨
便
很

少
出
外
旅
行
。
他
在
布
里
斯
它
工
作
多
年
，自
一
七
七
一年
直
至
逝
世
他
均
在
倫
敦
講
道
，
死
時
為
一
七
八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
查
理
性
較
保
守·

多
帶
聖
公
會
派
色
彩
。
他
的
偉
大
工
作
是
寫
作
聖
詩
，不
單
是
發
揚
循
道
主

義
的
詩
歌·
也
是
供
一
切
說
英
語
的
基
督
徒
應
用
。
一七
五
一
年
約
翰
與
一寡
婦
花
粹
勒
夫
人
馬
利
亞
（
冢a

ry

va
ze

ille

）
結
了
婚
，
但
婚
姻
很
不
美
滿
，
這
卻
使
他
以
後
在
工
作
上
更
加
忠
誠
勤
奮
。關
於
循
道
派
各
種
活
動
，

鴃
剛隨
隊
隧
無
不
領
導
有
方·

但
也
大
櫂
在
握·

絲
毫
不
肯
旁
貸
。
後
來
「
會
社
」
加
多
，
講
道
人
員
也
加
多·

施
行
聖
禮
之
權
自
然
成
了
問
題
，
但
衛
斯
理
一
向
不
主
張
未
受
聖
職
的
人
可
行
聖
禮
；
而
受
主
教
按
立
的
人
又
不

多
，
所
以
無
論
衛
斯
理
如
何
堅
稱
他
的
運
動
是
在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以
內
的
，總
難
逃
這
種
需
求
的
急
切
。
鬥
註
一
】

    

衛
斯
理
的
工
作
在
國
家
教
會
方
面
也
博
得
許
多
與
他
表
示
同
情
的
人
。
一
般
說
來·

這
些
聖
公
會
宗
一釅
晉
派

都
贊
成
他
所
注
重
的
悔
改
歸
正·

安
心
信
賴
，
以
及
宗
教
生
活
表
現
於
為
人
服
務
諸
要
點
。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
他

們
不
多
採
取
循
道
派
听
用
的
方
法·

而
在
神
學
方
面
大
致
說
來
，
他
們
的
田）想
是
溫
和
的
隨
陣
〈派
，不
是
倘
勵

脾
的
際
隴
嘶
派
。
由
陣
儻
際
但
默性
感
力
而
復
興
的
人
很
多
二
追些
人
並
未
組
成
一個
團
體·

他
們
在
陣
回
國

家
教
會
中
戊
為
一
派
口
想
，
可
稱
乞
為
福
音
派

其
先
嘔
久
物
有
搭
喘
紹
（
紹1

1
1-a

日
。rim

s#a
w

一
匕
○
八



、

一
匕
六
三
）
，
為
哈
渥
斯
（
江
蓬
。沐h

）
牧
師

，
一
七
三
四
年
有
悔
改
經
驗

，
此
後
即
走
上
福
音
派
的
道

路
。
他
與
衛
斯
理
及
威
特
腓
德
均
極
友
善
。
在
這
福
音
派
中
最
顯
著
的
一
位
為
約
翰
牛
頓
（古h

p
 

N
e

w
to

p

一
七

一（五
�

一
八0

匕
）
，
他
從
前
作
過
販
賣
奴
隸
船
船
長
，
悔
改
之
後
他
作
最
願
助
人
的
講
道
人
，
先
在
俄
爾
尼

(o
ln

。
）
，
以
後
在
險
隊
畢
矚
回
巾
區
賺
同
（”·

膩
眉

w
o

o
ln

露h

）
教
堂
當
牧
師·

他
所
寫
的
聖
詩
都
表

明
一
種
滿
有
喜
樂
，
安
心
信
靠
的
態
度
。
另
一
位
－惱
背
派
聖
詩
作
家
為
隨
膛
限

（＞
。他s

日
。T

。他
亂y

一
七
四

○
�

一
匕
七
八
）
著
有
厲
盾
濘
濛

（
審
斗
鼠
＞g?

）
。

    

司
各
特
（
曰ho

m
a

s
 

sC
o

緯
一
匕
四
匕
�

一
八
一一
一
）
繼
牛
頓
之
後
在
俄
爾
尼
作
牧
師
，
寫
了
一
部
家
庭
聖

徑
註
解
，
（
用am

ily
口idl
。
、
誅h

之
。。？
）

為
陝
嘆
兩
國
家
喻
戶
曉
之
作
。」
晒
同
（悶iC

＃舛
江ce

江
】
一
匕

四
八
！

一
八
一
○
）
自
中
年
以
後
，
為
險
敵
影
響
力
最
大
的
傳
道
人
之
一
。
休
觔
囁
倆
（
古
＂
乞
＂
膩11

？
震

一

七
四
四
！

一七
九
匕
）將
驗湔
（甲日11

）
化坦成
了
。嘮
晉
卞
義
的
據
點
。
又
寫
了
一部
頗
有
影
響
力
的
隊
瞭
挪
膾

史
（Histo
ry

。f

斤e
c

汙rc

口
亂ch
江s

。
）·

書
中
不
大
往
︷忌
基
得
教
中
神
學
恩
想
之
爭
辯
，
卻
鍛
注
重
教
會

名
人
傳
魷
。
這
部
乃
在
他
死
後11

1

他
兄
弟
陣
囉
繼
續
編
著
完
成
，隊
觔
師
廊
（
一
匕
五0

�

一
八
二
○
）
多
年

在
劍
橋
當
教
授
，
該
大
學
之
得
以
大
部
份
為
崛
一〔曰派
，
歸
功
於
他
的
實
多
，
這
種
仁
作
後
來
得
哂
同
（c

口arl?

S
im

e
o

中
一
七
五
九
、

一
八
三
六
）
之
力
繼
續
進
行
。

    

又
有
幾
位
未
任
取
職
的
人·

他
們
於
一暘
晉
卞
義
之
推
辰
亦
有
功
績
、。那
位
計
八
壯
紀
下
半
期
中
最
偉
大
的
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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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八
○
六

國
詩
人
寇
佩
爾
（細i

一〕iaT
n

 
C

O
w

p
e

r

一
匕
三
一�

一
八
○O

）
即
其
中
之
一
，
他
也
是
牛
頓
親
密
的
朋
友
。

摩
耳
（口an

n
a

h

冢
。
。
一
匕
四
五
�

一
八
三
三
）
在
險
勵原
為
文
學·

藝
術
，戲
劇
界
中
人

被
來
悔
改
歸
＇

正
加
入
推
廣
一耐
音
卞
義
運
動
。
並
寫
了
許
多
最
有
聲
譽
的
勸
世
短
篇

，
小
說
故
事

，
又
克
己
犧
牲
提
倡
慈
善
事

業

。

    
聖
公
會
福
音
派
仍
然
在
漢
廟
國
家
教
會
內
，
但
循
道
主
義
的
兩
支
最
後
是
與
陝
廟
國
家
教
會
分
離
了
。
一
七

匕
九
年
陣
匡
附
女
伯
爵
的
一支
離
開
了·

後
來
成
為
喊
庫
嘶
循
道
會
。陌
防
膠
這
派
的
分
離
是
逐
漸
形
成
的·

衛

斯
理
不
噸
信
徒
與
國
教
分
離
，
只
有
在
一
七
九
一
年
倘
廝
庭
逝
世
後·

（這
派
才
正
式
與
國
家
教
會
脫
離·

但
在
一

匕
八lJq

抓
有
兩
件
重
一大
舉
動
發
生
了·

是
年
一一月
二
十
八
日
陳
嘶
鯉
訂
了
侮
層
（b

。d

。f

。
。cla

ra

斤

i

。。
）
舉

出
一
百
人
之
「
（誠
會
」
。
俾
在
他
死
後

掌
管
產
業
，
指
導
工
作
之
繼
續
進
展
。
一道
是
循
道
宗
教
會
走
上
自
治
之

途
的
重
要
一
若
。
九
月
一
日·
陽
騙
限
和
一
些
陝
回
國
家
教
會
的
長
老
按
立
長
老
和
俟
回
教
會
的
監
擠
（
參
第
八

一）五
頁
）
。
雖
然
倘
廝
鯉
當
時
沒
霹
到
！
卻
實
在
已
與
溪
廟
國
家
教
會
分
離
了
。防
防
廳
派
隨
隨
會
之
最
後
正
式

分
離

最
好
以
一
七
九
五
無
之
帥
陣
掛
圓
（
勿lan

默
勿aci

冷ica

廾ion

）
為
標
氾·

為
計
劃
使
－這
獨
立
的
教
會
得
以

穩
定
。

    

衛
斯
理
一
生
操
勞
活
動
至
死
不
休
，
以
一
七
九
一
年
三
月
二
日
逝
於
倫
敦
，
因
他
一
生
工
作
致
使
英
國
中
下

階
級
之
宗
教
情
勢
完
全
改
觀
，
而
在
美
國
社
會
的
影
響
力
尤
大
。



    

在
囌
防
籣
與
國
教
限
渚
險
之
分
離
發
生
較
早
，
主
要
是
由
於
「
牧
師
薦
舉
權L--

（
勿atro

n
a

現

syste
m)

,

即
地
主
可
以
強
行
任
命
牧
師·

不
管
教
區
信
徒
願
意
與
否·

（
參
第
七
三
三
頁
）
。
隱
時
麻
（
卯irli

斗g

）
的
口

匯
隊
瀚
於
一
七
三
三
年
指
斥
這
種
限
制
會
眾
選
擇
牧
師
的
權
力
，
當
時
受
大
會
申
斥
，
一
七
四
○
年
他
和
同
道
數

人
為
總
會
免
職
。
在
此
之
前
他
們
已
經
建
立
了
第
一
個
蘇
格
蘭
自
由
教
會
，
後
稱
為
分
離
派
教
會
（S

。Ce
S

S
io卹

C
h

d
rcb

）
。
它
迅
速
發
展
，
但
不
久
被
一
個
問
題
纏
擾
，
即
蘇
格
蘭
城
市
市
民
代
表
是
否
應
宣
誓
支
持
「
依
蘇
格

關
法
律
規
定
⋯
⋯
之
真
宗
教
」
。
一
七
四
七
年
分
離
派
教
會
又
分
為
反
市
民
代
表
派
或
拒
誓
派
戶合
。B

禹
俗
寫
！

寫

Z

。三d
ro

吋
）
和
市
民
代
表
派
。
後
來
又
有
分
裂

，
但
到
一
八
二
○
年
大
部
分
反
市
民
派
及
市
民
派
又
聯
合
成

聯
合
分
離
派
教
會
（d
中
－

te
d

 
S

e
ce

S
S

i。pC

牙
騰h

)

    

牧
師
薦
舉
問
題
繼
續
引
起
分
裂·

除
儲
院
（ca

m

。斗
）
之
陸陽
以
庇
（
曰
才om

a
sG

i

二
認
甘e

一
七
○
八

�

一
七
七
四
）
因
拒
絕
參
加
一
為
會
眾
所
不
願
意
接
納
之
牧
師
的
就
職
禮
，
而
於
一
七
五
二
年
被
總
會
免
職
。一

七
六
一
年
他
集
合
一
些
志
同
道
合
的
牧
師
建
立
起
救
濟
教
會

（
審
一瞰

C
h*a
rch

）
。
這
些
分
離
派
大
受
草
眾
歡

迎
，
尤
以
熱
心
之
人
士
為
甚
；
到
了
一
七
六
五
年
已
有
一
百
二
卜
處
地
方
教
會
，
十
萬
信
徒
。

    

在
這
些
情
形
之
下
，
國
家
教
會
大
失
其
靈
性
力
量
。
十
八
世
紀
時
理
性
主
義
思
想
瀰
漫
著
蘇
格
蘭
一
如
在
英

國
，隱
國
。
咻
康
的
推
理
（
參
第
七
六
七
頁
）
並
非
無
影
響
，
結
果
是
產
生
了
所
謂
溫
和
派
（
膩o

分ra
tism

）·

操
縱
了
十
八
世
紀
下
半
期
，
且
深
深
影
響
及
於
十
九
世
紀
。
對
溫
和
派
一
般
來
說
，
基
督
教
主
要
是
倫
理
的
而
不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0

七



是
經
驗
的
或
教
理
的

。

人
。
因
為
在
蘇
格
蘭
中
的
醒
悟
精
神
並
不
單
在
分
離
團
體
中
。在
國
家
教
會
中
有
一

也
具
有
強
烈
的
福
音
派
色
彩
，
後
來
作
普
林
斯
頓

（

P
fin

ce
to

＃

一
七
六
八
）

細ith
e

rsp
o

o

斗
一
七
二
三
�

一
七
九
四
）
曾
寫
了
辛
辣
的
諷
刺
文
教
會
的
形
形
色
色
（
甲cle

sia
stiC

也

a
cte

ri
籌ics

基

督

教

會

史

過
堅
固
了
溫
和
派
所
有
的
掌
握
而
已

【
註
一
】
：
衛
斯
理
的
日
記
；
以
及
五
篇
短
論·

已
譯
成
中
文
；
參
衛
斯
理
約
翰
日
記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十
五
卷
）0

有
人
相
信
牧
師
薦
舉
襪
可
使
溫
和
派
被
按
立

，
而
一
般
會
眾
常
常
更
願
有
福
音
主
義
的

一
七
五
三
）
以
攻
擊
溫
和
派
。
但
十
八
世
紀
末
葉
是
溫
和
派
控
制
蘇
格
蘭
教
會
，分
離
派
所
作
的
只
不

第

八
段

大
醒
悟

八0

八

派
民
眾
派
（P

。他

離P

雙
付
丫

校
長
的
威
特
爾
司
彭
（
兮h

D

O
lia

r

。

    

十
八
世
紀
的
美
洲
宗
教
生
活
中
最
大
的
驚
人
變
化
，
即
通
常
听
謂
之
大
醒
悟
運
動
。
這
運
動
有
多
方
面
且
延

續
至
半
世
紀
之
久
。
當
時
基
督
徒
一
般
生
活
方
式
散
漫
，
理
性
主
義
擴
張
，
文
化
紊
亂
，
這
大
醒
悟
的
結
果
不
止

於
喚
醒
基
督
徒
生
活
，
而
且
大
大
地
改
變
了
對
基
督
徒
生
活
如
何
開
始
的
概
念
，
影
響
及
於
美
洲
大
多
數
教
會
。

由
這
方
面
看
來
，
此
一
運
動
之
在
美
洲
，
猶
敬
虔
主
義
之
在
德
國
，
福
音
派
奮
興
之
在
英
國
。
這
運
動
著
重
生
活



之
改
變
，
即
重
生
亦
日
馴
歸
正
』
，
以
此
為
進
教
會
的
標
準
方
法
。
這
運
動
大
大
地
發
展
那
以
教
會
為
有
得
救
經

驗
的
基
督
徒
所
結
合
的
團
體
的
觀
念
，
而
不
大
注
重
基
督
徒
生
活
之
培
養
。
大
概
來
說
，
提
倡
嚴
格
之
道
德
及
敬

虔
。

    
大
醒
悟
始
於
一匕
二
︷八年
，漪
閥
改
革
教
會
席
臨
港
肚
件

（田江eo

江ore

計
甲elin

g
h

。y"

？
一六
九
一

�

一
七
四
八
）
在
險
懦

之
限
俐
際
吋
（州arita

n
 

va
ll

召
）
附
近
傳
道
之
時
。
改
革
教
會
多
半
講
形
式·

少

活
動
，
很
多
同
瀾
人
以
他
們
的
教
會
為
其
國
家
及
傳
統
的
表
徵
，
僅
此
而
已
。
但
富
瑞
林
奸
生
在
他
受
教
育
及
受

職
的
防
滴
曾
受
過
清
教
派
影
響·

因
而
他
想
喚
醒
人
民
對
基
督
教
信
仰
能
有
更
深
刻
的
體
驗
。
歷
時
六
年
努
力
，

他
的
教
會
有
了
奮
興
運
動
，
引
起
了
注
意
。
各
處
邀
請
他
講
道
，
也
有
人
接
受
了
他
的
觀
點
，
教
會
增
添
許
多
新

的
信
徒
。
但
也
有
人
不
喜
歡
奮
興
運
動
之
強
烈
情
感
主
義
，
特
別
如
廄
喲
的
牧
師
們
為
此
而
感
困
擾
。
雖
有
反

對
，
但
奮
興
的
浪
潮
影
響
美
洲
中
的
荷
蘭
改
革
會
教
會
有
多
年
之
久
。

    

受
奮
興
影
響
的
人
中
有
一覃
長
老
領
袖
。
有
佃
胤
時
（
細illia

日
田e

斗ne
n

t

、
叩
．
一六
七
三
�

一
匕
四

五
）
，
服
膺
清
教
派
信
仰
，
訓
練
了
一
拿
青
年
人
�

包
括
他
的
四
個
兒
子
中
之
三
個
�

去
作
牧
師
。
他
的
教

育
工
作
日
益
擴
展·

最
後
於
一
匕
三
六
年
在
徘
險
扉

以
北
建
立
了
一問
阮
膩
陣
院

（Lo
g

 
co

lle

現
）
即
普
林

隨
悶
前
身
之
一
。
其
子
陪
勵
陌
（gld

需
二
七
○
三
�

一
七
六
四
）·

任
新
不
倫
瑞
克
（
之ew

切
。ns

細
。斗
）

地
方
限
比
膾
牧
師·

採
用
奮
興
的
方
法

使
長
老
會
大
大
復
興
。
當
時
長
老
會
中
活
躍
的
荊
兩
派
，
一
派
代
表

            

第
七
期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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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一0

英
國
清
教
徒
，
注
重
經
驗
上
的
信
心
，
一
派
是
蘇
格
蘭
�
愛
爾
蘭
派
，
堅
持
正
確
的
教
理
。
田
能
特

一
派
注
重
清

教
重
點
，
但
卻
是
在
那
另
一
派
佔
優
勢
的
地
區
，
所
以
一
七
三
八
年
他
們
組
職
了
自
己
的
稱
新
不
倫
瑞
克
長
老
教

區
會
。
「
舊
派
」
把
「
新
派
」
排
斥
於
大
會
之
外
，
於
是
一
千
七
百
四
十
五
間
長
老
會
地
方
教
會
分
成
兩
大
會
，

一
是
紐
約
大
會
，
代
表
清
教
派
及
奮
興
主
義
者
之
觀
點
，
一
是
俳
肚
胤
啡
區
會
，
固
守
囌
臨
倆
隨
喃
油
觀
點·

主

張
牧
師
要
遵
守
（霽
瀲
廝
聽
膽
滌
。
當
時
的
潮
流
有
＄

lJ

於
新
派
之
發
展
，隊
際
肚
廳
在
漢
汕
旅
行·

狂
熱
的
講

道·

（
參
第
七
九
一／＼
頁
）
大
有
助
於
奮
興
派
。
當
長
老
宗
各
派
於
一
七
五
八
年
再
聯
合
時
，
奮
興
派
對
過
於
極
端

的
主
張
稍
加
修
正
，
但
在
教
會
生
活
上
贏
得
了
穩
定
的
位
置
。
所
以
大
悔
悟
，
雖
引
起
爭
論
使
一
大
宗
派
分
裂
多

無
之
久
，
仍
有
永
恆
之
價
值
。

    

大
醒
悟
在
一
七
三
四
年
至
一
七
三
五
年
的
一
次
驚
人
的
復
興
中
到
了
憑
鱷
隆
州
腦
嗓
隴
儼

（N

。甲

t

，邑
鷺
。
）
時·

到
達
了陽
陝
偽
憫
。
這
次
奮
興
極
引
人
注
意

尤
其
由
於
它
的
領
袖
人
腫
嚥
隨
麻

（

 
JO#?

斤
。
鬥計
、
．

一七0

三
�

一
七
五
八·

儲
陳
厝
噸
陽
陣
膾
牧
師·

在
其
奮
興
名
著
隨
憤
喲
撾
汕
比
啼
限
汗

厲
以
游
燃
耀
淋
偉
江
（
一七
三
七
）
上
述
及
此
事
。
一七
三
九
勿
再
一度
復
興
遍
及
慚
陝
匯
關
。險
隨
膾
領
袖

得
到
圍
隴
隱
及
喊
孵
厭
隱
的
幫
助
，
喊
氏
此
時
正
當
他
年
富
力
強·

奮
發
有
為
的
時
期
。
在
他
講
道
所
至
之
處
，

真
是
人
山
人
海
，
聽
講
的
人
受
感
之
深
，
每
至
暈
厥
哄
囂
，
不
能
自
制
。
大
奮
興
之
來
到
，
生
活
長
久
改
變
的
人

成
百
成
千·

許
多
地
方
的
靈
性
狀
況
為
之
徹
底
更
新
。
不
幸
慚
溪
廳
闖
大
酬
悟
運
動
中
也
發
生
黨
派
的
分
裂
，
一



如
在
中
部
一殖
民
地
然
。
威
特
腓
德
常
批
評
那
些
與
他
表
示
異
議
的
人
為
未
曾
重
生
悔
改
，
難
怪
一
般
擁
護
他
模
仿

他
的
人
批
評
異
己
尤
有
過
之
。
易
變
的
戴
文
波
（言
日
認
口a

唱en
P

o
rt

一
七
一
六
。

一
七
五
七
）
講
道
長
而
沒

有
準
確
，
屢
發
狂
言
，
指
名
攻
擊
許
多
名
牧
師
為
未
曾
悔
改
者
。
由
於
他
這
種
分
裂
性
活
勁
，
給
奮
興
運
動
帶
來

了
不
少
麻
煩
。
於
是
公
理
會
分
為
兩
派
。
一
派
稱
「
新
光
派
」
（
之e

響
口
各
詁
）

因
為
他
們
在
這
些
奮
興
中
看

見
上
帝
的
作
為
。
一
派
稱
「
舊
光
派
」
（o

】d

亡
各
訪
）·

不
贊
成
這
些
奮
興
方
法·

以
陂
降
噸
第
一
教
會
牧
師

蔡
恩
錫
（ch

a
rle

。c

口ad
n

q

一
七
○
五
�

一
七
八
七
）
為
首
。
反
對
奮
興
運
動·

促
使
公
理
會
中
臣
咪
廄
廝

主
義
，
及
最
後
促
使
神
體
一
位
論
思
想
的
發
展
。
因
反
對
奮
興
運
動
勢
力
之
強
大
，
故
在
本
世
紀
中
葉
以
後
，
醒

悟
運
動
在
公
理
會
法
定
教
會
中
不
再
有
力
量
。
然
而
在
隨
磨
【中
仍
注
重
奮
興
運
動·

這
時
此
派
在
漸
陝
略
隴
受

奮
興
運
動
之
助
，
擴
展
極
速
。

    

大
醒
悟
之
影
響
到
南
部
殖
民
地
助
長
了
不
從
法
定
教
會
之
團
體
。
在
一
七
四
○
年
與
一
七
五
○
年
代
，
長
老

會
在
維
吉
尼
亞
及
南
部
進
展
迅
速
，
尤
以
在
戴
維
斯
（Sa

m
u

e
l

 
o

a
V

ie
s

一
七
二
三
�

一
七
六
一
）
狂
熱
講
道

之
下
為
甚
。
一
七
五
○
年
後
不
久
，浸
信
會
的
奮
興
運
動
由
晰
陝
鷗
滴
奮
興
者
之
努
力·

臨
到
陸
油陀
臣·

這
些
人

當
教
會
不
同
意
時
就
另
組
許
多
獨
立
的
浸
信
會
教
會
。
他
們
因
這
些
奮
興
而
引
起
極
情
感
化
的
狂
熱
，
而
殖
民
地

當
局
的
逼
迫
，
徒
使
他
們
更
大
規
模
力
求
進
展
。
雖
然
大
悔
悟
，
作
為
殖
民
地
間
的
現
象
而
言
，
可
說
當
革
命
爆

發
時
是
中
止
了
，
但
在
浸
信
會
及
循
道
會
中
，
奮
興
表
現
卻
仍
繼
續
強
烈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二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一
一一

    

循
道
會
傳
入
美
國
較
遲·

正
式
工
作
至
一
匕
六
六
年
才
開
始
。
恩
伯
立
（,h

ilip
 

E
m

b
d

衢

一
七
二
八I’-

一七
七
三
）是
年
在
陣
陶
開
始
工
作·

農
屠
防
踹
盾h

署d
e

rt
 

stra
w

d

江登
？
�

一七
八
一
）同
時
在
馮
同

閘
工
作
。
在
這
早
期
時·

有
一
個
漢
回
陸
軍
軍
自
隨
帥
（曰
才。日
齡
啊eb

b

一
七
二
四
�

一
七
九
六
）
作
了
熱

心
的
平
信
徒
講
道
人
。
在
一
七
六
九
年
衛
斯
理
差
遣
他
為
正
式
委
派
到
美
洲
的
八
位
平
信
徒
宣
教
師
的
第
一
位
，

在
那
八
位
中
只
有
阿
斯
伯
利
（Fra

p
ciS

 
A

sb
u

ry

一
七
四
五
�

一
八
一
六
）
才
在
革
命
戰
爭
期
間
和
以
後
工
作

的
。
在
一
七
七
○
年
代
循
道
會
主
要
是
在
馬
利
蘭
及
維
吉
尼
亞
一
帶
蓬
勃
發
展
，
作
為
與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稍
有
關

連
的
一
種
運
動·
一如
在
澳
回
本
土
一般
。
隱
廟
第
一次
年
議
會
一
七
七
三
年
聚
於
徘
肚
隊
徘
。
在
革
命
戰
爭
期

間
循
道
會
仍
保
持
發
展
，
任
用
了
很
多
本
地
的
平
信
徒
傳
道
人
。

    

在
聖
公
會
中
，
除
了
循
道
會
的
會
社
外
，
對
奮
興
運
動
極
少
興
趣
�

在
南
部
理
性
主
義
的
傾
向
很
強
（
廣

派
主
義
）
，
在
北
部
高
派
教
會
國
外
傳
道
協
會
的
傳
教
士
對
奮
興
運
動
無
甚
反
應
。
最
著
名
的
國
險
膾
福
音
派
人

物
是
嘉
拉
特
（D

e
V

e
re

u×
Ja

rra
tt

一
七
三
三
�

一
八
○
一
）
，
他
是
維
吉
尼
亞
一
牧
師
，
在
長
老
宗
新
光
派

傳
道
時
悔
改
，
但
因
為
衛
斯
理
及
威
特
腓
德
屬
聖
公
會
，
乃
加
入
聖
公
會
。
在
循
道
會
於
一
七
八
四
年
成
為
獨
立

教
會
之
前
狄
氏
贊
助
出
力
甚
多
。

    

信
義
宗
團
體
沒
有
直
接
受
大
醒
悟
的
影
響
。
其
在
本
期
中
之
增
長
泰
半
由
於
德
國
之
移
民
，
其
中
頗
有
敬
虔

派
傾
向
，
著
名
人
物
有
慕
蘭
堡
（
江en

ry
 

M
e

l

。h

－震
黑
手le

n
b

e
rg

一
七
一
一�

一
七
八
七
）
他
受
哈
勒
諸
領



袖
之
鼓
勵
而
來
到
新
大
陸
。
敬
虔
主
義
及
正
統
派
重
點
在
他
身
上
平
衡
發
展
，
他
在
德
國
信
義
會
信
徒
中
致
力
於

組
織
新
教
會
，
到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
信
義
會
已
成
為
賓
夕
法
尼
亞
之
最
大
宗
派
。
一
七
四
九
年
他
組
成
第
一
個
信

義
會
的
區
議
會
，
至
今
仍
存
，
在
】
些
較
小
的
德
回
團
體
中
，
敬
虔
精
神
極
顯
著
。

    

由
這
次
大
醒
悟
運
動
各
種
研
究
討
論
中
，
新
英
格
蘭
產
生
一
派
美
國
十
八
世
紀
中
最
有
貢
獻
的
神
學
思
想
，

即
陵
隱
陣
匯
一
派
思
想
。
陵
氏
以
一
七
○
一」年
生
於
慷
陘
厭
陳
一
個
牧
師
的
家
一畏
，
一
七
二
。
年
畢
業
於
哪
嚕

(
Y

匕
。
）
大
學
。
在
隱
帥
任
長
老
會
牧
師
一
短
時
期
，
又
同
廊
嚕
任
助
教·

自
一
七
二
七
年
起
他
作
了
儲
隴
矚

副
牧
師·

他
外
祖
父
噢
既
賂
降
（so

lo
m

。；sto

斗勵d

一
－

-t-/

＼
四
三
�

一
七
二
九
）
死
後
才
成
為
牧
師
。慶
氏
智

慧
卓
越
，
博
覽
當
時
哲
學
和
科
學
的
著
作
，
尤
深
通
陸
克
與
牛
頓
的
學
說
。
他
早
期
相
信
傳
統
加
爾
文
派
之
注
重

上
帝
的
權
能
與
預
定
論
，
大
腿
的
表
示
出
他
的
神
學
立
場
，
用
理
性
時
代
最
近
的
發
現
，
知
無
物
不
可
利
用
。
他

在
當
時
奮
興
運
動
中
居
領
袖
地
位
，
並
認
真
奮
興
運
動
為
上
帝
的
工
作
，
因
而
加
以
辯
護
，
一
方
面
反
擊
一
切
拒

絕
宗
教
上
所
有
的
情
感
成
份
者·
一方
面
也
反
對
那
些
濫
用
情
感
者
。障
氏
一七
四
六
年
著
述
激
鯖
憾

（>

曰re
a

。
冷co

n
C

e
rn

in
g

R
e

中
呀
。‘>

ffe
c

比o

話
）
【
註
一
】為
真
奮
興
作
神
學
上
之
辯
護
，
引
用
了
部
份
由
睦

克
得
來
的
心
理
學
的
卓
識
。
他
是
牧
師
，
是
教
會
領
袖
，
提
倡
信
徒
要
有
高
的
水
準
，
相
信
惟
有
聖
徒
�

真
蒙

揀
選
的
�

才
可
算
是
教
會
裹
有
領
聖
餐
資
格
的
份
子
。
因
他
依
照
這
一
立
場
而
處
事
，
不
再
依
一
貫
沿
習
的
較

鬆
弛
的
觀
點·

乃
於
一
七
五
○
年
被
解
職
‧，雖
然
在
此
一年
之
前
他
就
此
問
題
發
表
一慎
重
的
論
文
，
儲
擷
爍
睡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一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一
四

之
資
格
（
曹a

lifica
tio

n
sR

e

唱isite

才r

才
江C

。丰
呈n

io

卹
）
。

    

愛
德
華
應
在
馬
薩
諸
塞
之
斯
托
克
布
瑞
吉
（StO

C
k

寫i

江ge

）
向
印
第
安
人
傳
道
，
並
致
力
用
他
神
學
和
哲
學

的
思
想
，
以
維
護
加
爾
文
主
義
，
抵
檔
亞
米
紐
斯
主
義
，
由
是
他
被
認
為
十
八
世
紀
開
明
派
神
學
之
代
表
人
物
。

他
的
名
著
論
意
志
（Tre

a
tise

呂

斤e
 

W
i

口

一
七
五
四
）
【
註
二
】
，
倡
言
人
雖
有
歸
向
上
帝
的
本
性
，
卻
因

缺
少
道
德
能
力
和
傾
向
，
不
能
去
作
。
這
種
決
意
趨
向
上
帝
的
力
量
乃
由
上
帝
所
賜
，
然
而
人
的
罪
卻
不
因
缺
少

這
種
能
力
而
有
所
推
諉
。
愛
德
華
滋
是
系
統
神
學
家
，
為
表
明
他
的
全
部
立
場
計
劃
了
一
巨
大
著
作
，
實
際
上
只

完
成
了
少
許
斷
片
，
雖
然
一
些
早
期
論
文
也
可
列
入
，
其
一
是
論
真
美
德
的
性
質
（Th

e
N

珍re
 

o
fT

日e

斤
喊

甘e

）

【
註
三
】
，
乃
他
逝
世
後
於
一
七
六
五
年
出
版
者
。
就
愛
氏
思
想
而
言
，
美
德
就
是
愛
那
可
以
理
解
的
一

般
「
本
體
」
（
謬
臼
皎
）
；
但
是
上
帝
既
然
在
所
有
的
存
在
中
具
有
最
大
部
分
，
訑
就
是
最
大
的
「
本
體
」
，
所

以
真
美
德
在
本
質
上
就
是
對
上
帝
最
崇
高
的
愛
。
這
種
真
美
德
不
能
藉
理
性
及
認
識
來
獲
得
，
因
為
這
是
屬
乎
愛

情
及
氣
質
的
事
，
它
是
來
自
那
作
為
最
高
之
情
感
�
愛
�
克
勝
了
自
愛
。
「
不
計
私
利
的
仁
心
」
是
它
的
測
驗
，

這
完
全
是
上
帝
的
恩
賜
。
愛
氏
的
系
統
神
學
大
部
分
未
完
成
，
他
被
聘
出
任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校
長
時
，
在
天
花
傳

染
病
流
行
期
中
種
了
痘
，
卻
仍
感
染
疾
病
，
於
接
任
校
長
職
僅
數
星
期
後
便
死
了
。

    

愛
德
華
滋
的
見
解·

後
來
得
他
幾
位
門
徒
而
發
揚
光
大

；
計
白
拉
米
（
才
罵ph

 
B

e
lla

日y

一
七
一
九
�

一
七
九0

)

，屨
爆
隊
（sa

m
U

e
lH

。p

江
巳

一
七
二
一
�

一
八
○
三
）·

他
的
兒
子
／

I

＼
噯
隱
廉
膠
（Jo

。印



t

口。
閔
計
、
合
．J

戶
一
七
四
五
�

一
八
○1

)

，
智
滿
斷
（
之at

口an
i

么
凶
匕日
。。。
一
七
四
五
�

一
八
四

0

）
。
這
些
隆
隱
偉
匯
派
左
右
甌
隴
階
神
學
思
想
數
十
年
之
久
，
他
們
繼
續
為
隆
聽
庫
險
提
出
的
論
默
辯
護·

與
舊
加
爾
文
派
，
聯
盟
或
誓
約
派
神
學
家
爭
辯
。
雖
然
廈
隱
庫
匯
派
這
些
人
學
識
淵
深
，
勤
奮
有
為
，
但
缺
少
如

骨
德
華
滋
那
樣
的
真
知
卓
見
。
特
別
是
曜
濟
淦
廝
處
理
隆
廳
隱
隧
的
一
些
立
場
實
用
無
情
的
邏
輯
，
但
因
注
重
「

不
計
私
利
的
仁
心
」
，
他
不
自
覺
地
為
十
九
世
紀
一
些
神
學
變
化
鋪
平
了
道
路
。

    

［
注
一1
：
愛
德
華
滋
選
巢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計
六
卷
口
第
一
六
！

二
○
七
頁
。

    

鬥
註
二l

：
同
上

，
第
一
一○
八l

二
四
六
頁
。

    

［
註
三
】
：
第
三
五
○
�

四
○
五
頁
。

            

第

九

段

福
音
派
奮
興
的
影
晌
，
近
代
宣
教
事
業
之
興
起

    

英
國
福
音
派
奮
興
的
影
響
周
不
僅
及
於
其
本
身
的
信
徒
。
它
在
那
些
歷
史
較
老
的
非
國
教
團
體
中
听
施
的
影

件
雖
很
不
相
同
，
卻
深
具
刺
激
性
。
當
計
八
世
紀
上
半
期
中
，
－過
些
團
體
都
在
漸
趨
寰
落
。
它
們
的
領
袖
起
初
對

於
衛
斯
理
與
威
待
啡
德
的
工
作
都
側
目
而
視
；
但
後
來
因
這
復
興
之
火
愈
燃
愈
熾
，
他
們
當
中
年
青
的
人
漸
為
所

動
。
這
種
情
形
尤
以
在
公
理
派
中
為
甚
，
而
他
們
因
此
受
雜
亦
為
最
大
。
他
們
的
講
道
激
起
了
熱
忱
，
工
作
增
添

了
勤
奮
，
他
們
的
人
數
也
迅
速
的
加
多
了
。
許
多
人
受
了
循
道
主
義
之
復
興
，
但
受
不
住
循
道
派
嚴
峻
紀
律
之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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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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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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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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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一
六

柬
，
於
是
加
入
公
理
宗
教
會
。
還
有
許
多
人
由
國
家
教
會
轉
入
公
理
會
。
到
了
一
八
○
○
年
公
理
會
在
陝
國
听
居

的
地
位
較
之
一
百
年
以
前
真
有
天
淵
之
別
。
特
別
浸
信
派
也
有
了
些
進
步·

普
通
浸
信
派
雖
具
有
相
當
啞
阮
主
義

的
成
份
，
卻
也
受
了
這
次
復
興
的
益
處
。
這
派
尺
後
來
又
分
成
兩
派
�

於
一
七
七
○
年
所
成
立
的
「
普
通
浸
信

派
新
系
」
的
屬
福
一晉
派
而
以
抗
議
神
體
一
位
論
傾
向
的
另
一
派
。
限
陸
你
完
全
站
在
另
一
面
，
幾
全
未
受
影
響
。

中
流
卞
義
與
蘇
西
尼
主
義
在
他
們
當
中
勢
焰
高
張
，
他
們
的
人
數
漸
漸
減
少
。
漬
臨
贓
人
也
極
少
受
到
影
響
。
當

此
夕
，

-

－時
，
他
們
高
尚
的
人
道
田JL
to想
表
揚
得
室
前
熱
烈
，
但
他
們
對
於
宗
教
奮
興
所
取
的
途
徑
感
覺
格
格
不
入
，
故

極
少
關
心
。

    

循
道
運
動
很
注
重
推
行
茲）善
事
業·

福
音
派
人
也
都
其
這
種
特
性
。
在
倘
阿
咫
領
導
下
，循
道
派
教
會
積
極

推
行
在
經
濟
上
救
濟
貧
苦
教
友
，
為
失
業
者
介
紹
工
作
，
照
顧
患
病
者
，
設
立
學
校
，
發
行
廉
價
讀
物
，
幫
助
下

等
社
會
制
勝
粗
魯
蠻
橫
的
氣
習
。

    

這
種
人
道
思
想
之
新
精
神
如
何
發
動
，
可
以
瞻
阬
鵑
（
古h

。
江ow?

d

一
七
二
六
�

一
七
九0

）
為
最
可

敬
佩
的
一
個
例
子
；
他
是
一
位
沉
靜
虔
敬
的
鄉
紳·

熱
心
創
辦
學
校
，
建
築
模
範
住
宅
，
到
險
庭
序
與
限
脰
你
教

堂
禮
拜
。
一
七
七
三
年
他
富
選
為
陪
廳
麻
（,

d
f

。亂
）
高
級
執
行
官
。
他
見
當
時
的
監
獄
充
塞
各
種
道
德
的
與

物
質
的
污
垢
，
獄
更
無
正
式
薪
俸
，
專
賴
敲
搾
囚
犯
為
生
，
置
各
囚
犯
於
一
處
，
不
加
間
別
，
如
繳
費
不
清
，
即

至
開
釋
之
期
亦
無
出
獄
之
望
。
他
於
是
心
神
為
之
傷
痛·
莫
可
言
宣
。
他
進
行
調
查
工
作
如
此
徹
底
，
將
陝
國
所



有
的
監
獄
幾
察
訪
殆
遍
，
於
一
匕
匕
四
年
向
國
會
作
成
一種
駭
人
聽
聞
的
報
告
。
他
也
在
派
胳
蘭
隆
喻
滴
及
贓
田

弋
陸
作
過
同
樣
的
調
查
上
作
。
在
他
的
時
代
中
，
自
然
諸
事
盡
在
發
輟
伊
始
，
不
過
以
他
的
功
績
真
堪
稱
「
改
良

監
獄
之
鼻
祖
」
。
晚
年
他
也
以
同
樣
犧
牲
服
務
的
精
神
設
法
防
疫
，
卒
以
此
喪
生
於
俄
國
南
部
某
地
。

    
以
胡
德
斯
斐
德
（
二ud

d
e

rsfie
ld

）
牧
師
亨
利
魏
恩
（
口en

ry
 

V
e

n

中
一
七
二
五
�

一
七
九
七

）
，
及
其

戶
克
拉
判
（C

霸ph
a

m

）
牧
師
約
翰
魏
恩
（
古h

n
 

V
e

卹
＃
一
七
五
九
�

一
八
一
三
）
為
首
之
一
草
人
以
熱
心
為

善
稱
著
。
這
些
人
多
數
是
富
有
貲
財
的
聖
公
會
宗
福
音
派
的
平
信
徒
，
被
稱
為
「克
拉
判
派
」
。
英
國
及
其
殖
民
地

，
一廢
除
蓄
奴
制
，
這
派
人
：

1

：
之
影
響
力
不
小
。
約
翰
衛
斯
理
對
蓄
奴
制
深
惡
痛
絕
，
貴
格
派
亦
極
力
反
對
。
十
九

世
紀
之
初
，
陳
肚
團
賑
領
導
廢
除
奴
隸
制
之
運
動
大
有
成
效
，降
迎
回
馮
阿
陳
（za

。江跋y

膩aC
a

已
攔
一
七
六
八

�

一
八
二
八
）
，
即
著
名
歷
史
家
馬
可
梨
之
父
，
曾
搭
乘
販
奴
船
以
求
瞭
解
實
際
情
形
。
然
而
將
它
根
本
剷
除

寶
具
成
效
的
當
推

一
位
福
音
派
平
信
徒
威
勒
伯
福
士
（
織illia

m
 

W
ilb

e

以
。婦e

一
七
五
九
！

一
八
三
三
）,

威
氏
為

一
有
財
有
勢
，
受
人
愛
戴
的
國
會
議
員
，
因
受
米
勒
聶
爾
所
感

於
一
七
八
四
年
悔
改
歸
正
。
一
七
九
匕

任
！他
刊
行
一
書

觀
（
勿ra

ctica
l

a

中
（一
才
娥
么
已e

C

，
名
為
：
國
內
上
中
階
級
名
為
基
督
徒
中
所
通
行
的
宗
教
制
度
與
真
實
基
督
教
參
照
對
比
的
實
用

V
ie

w

以th
e

 
P

re
V

a
ilin

皎
審
切
呀
。繞
妒
露eln

。f
 

P
ro

fe
S

S
e

d
C

耳
跌a

n
s

爵e
 

H
i

俗e
r

la
sse

s

萬th
iso

。焜中霄k
 

co

鳥a
st

巴
實
＃hR

e

斗cg
s

比
合ity

）
此
書
一
出·

成
了
當
時
一崛

音
派
所
有
論
說
中
流
行
最
廣
的
一
種
。
一
七
八
七
年
他
開
始
為
廢
除
奴
隸
制
度
而
在
國
會
奮
酬
，
終
於
到
一
八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一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一
八

七
年
將
販
賣
奴
隸
的
商
業
列
為
禁
令
，
到
了
一
八
三
三
年
在
大
英
帝
國
全
境
奴
隸
制
度
全
被
消
除
。

    

一幟
音
派
各
派
常
藉
著
各
種
志
願
團
體
，
以
共
同
致
力
於
宗
教
，
人
道
及
茲）善
事
業
。
奮
興
運
動
大
有
助
於
基

督
教yl］
物
之
推
行
。
基
督
教
學
術
捉
進
會
創
設
於
一
六
九
九
年
（
參
第
七
五
三
頁
）
，
衛
斯
理
常
藉
此
機
構
出
版

書
籍
。
一
七
九
九
年
各
宗
派
聯
合
主
辦
的
壓
廠
唐
肩
（
鬧江i

呀o

話
曰ract

 
5

0

江ety

）
創
設
於
綸
鳳
。
敬
虔
派
中

有
慷
廝
康
匱
（co

n
ste

i#

）
男
爵
捐
款
於
一
七
一
○
年
在
貽
勵
劇
立
摩
鰱
陣
隋

·

（
參
第
七
八0

頁
）
，
開
廉
價

推
浬
陋
之
先
河
。
一
八
○
四
年
經
一嶼
晉
派
之
努
力
汰
俟
陸
膠
隴
（
（中riti

斗a"
d

 
F

o
re

ig’a

口idl

。so
ci

露y)

得
以
創
設
於
隔
墩
。
不
久
隆
圃
關
與
囌
鷗
瀾
與
俟
回
（
參
第
八
八
。
頁
）
相
繼
而
起
各
設
浬
地
公
會
；
因
有
這
些

廖
鼴
公
會
之
努
力
，
才
有
今
日
壓
地
如
此
廣
遠
推
行
於
天
下
各
處
之
壯
觀
。

    

自
有
宗
教
組
織
即
有
兒
童
宗
教
教
育
。
當
改
教
時
代
，
用
問
答
法
教
導
兒
童
之
事
頗
為
盛
行
。
但
有
系
統

的
，
規
模
廣
大
而
又
有
成
效
可
言
的
基
督
教
教
導
方
法
施
於
貧
窮
失
學
的
兒
童
，R

lJ

自
主
日
學
校
始
。
主
日
學
創

始
於
一
七
八
○
年
，
創
辦
人
為
一
位
格
羅
斯
特
戶O

工Ou
ce

ste
r

）
地
方
國
家
教
會
一腦
音
派
平
信
徒
銳
克
斯
（
孑
汙
沐

R
a

ike
s

一
七
三
五
！

一
八
一
一
）
。
當
時
無
義
務
小
學
，
銳
氏
設
法
將
所
謂
三
「
法
」
�

算
法
，
讀
法
，
寫

法
�

教
給
一
般
失
學
兒
童
，
又
教
他
們
學
習
基
督
教
的
基
本
要
道
，
這
些
都
是
受
薪
教
員
在
主
日
那
天
教
的
，

因
為
只
有
這
一
天
兒
童
有
工
夫
上
學

。
做
禮
拜
也
包
括
在
內

。
銳
克
斯
當
時
主
辦
格
羅
斯
特
報
（G

lo
u

ce
st6

r

古
么申
匕
）·

這
些
事
情
都
載
在
報
上
。
這
種
工
作
傳
佈
甚
速
，
且
為
衛
斯
理
及
非
國
教
派
所
贊
成
。
一
七
八
五



年
在
倫
敦
組
織
了
英
帝
國
全
境
促
進
乍
日
學
合
會
（So

c{e
ty

才r
 

P
ro

m
o

么pg

曾
。
計y

 
S

ch
o

o
ls

 
th

r

呂
洛
呂t

斤e
 

B
riti

斗D
o

m
in

io

中s

）
。
一
七
九
一
年
在
非
拉
鐵
非
也
有
同
類
的
組
織
。
雖
這
種
運
動
傳
播
極
迅
，
生
效
永

久
，
但
因
其
出
奇
立
異
，
又
有
些
妨
礙
牧
師
在
主
日
的
工
作
，
故
引
起
教
牧
界
不
少
的
反
對
。
後
來
教
授
普
通
知

識
的
那
一
部
份
漸
漸
減
少
了
，
乃
由
受
薪
教
師
改
為
義
務
教
師
。
在
現
代
正
常
教
會
工
作
中
，
要
以
主
日
學
與
教

侖
曰的
關
係
最
為
密
切
。

    

福
音
派
奮
興
運
動
之
一最
重
要
成
果
叩
為
興
起
近
代
抗
議
宗
之
宣
教
事
業
。
當
改
教
時
代
，囉
馮
天
毛
教
之

遠
方
宣
教
事
業
發
展
頗
速
，
也
很
有
成
效
（
騖
第
儿／＼
六
四
�

</\
{/

＼
五
頁
）
。
但
在
抗
議
宗
方
面
，
因
為
地
理
上

與
異
邦
各
國
缺
少
接
觸
，
又
因
內
部
問
題
叢
生
與
神
學
見
解
不
同
，
以
致
在
宣
教
事
業
上
不
能
與
囉
矚
天
主
教
等

最
齊
觀
。
後
來
由
於
荷
蘭
開
拓
領
土
，
十
七
世
紀
中
，宣
教
事
工
得
在
陽
開·

呱
匯
，
及
冶
騰
等
地
開
拓
。
一六

四
九
年
因
受
咿
同
時
（
參
第
八
五
四
頁
）
在
馮
薩
儲
隴
仰
除
汝
人
中
努
力
傳
道
之
激
動
－
由
國
會
動
議
組
成
第
一

個
陝
回
國
外
宣
教
會
，
仰
漸
漢
賂
聞
厲
儸
怔層

。得
該
會
資
助
，階
氏
所
譯
印
除
皮
津
池
及
其
他
著
作
得
以
出

版
。
一七
○
一年
又
成
立
了
國
外
傳
道
協
會
（
參
第
七
五1

一1

頁
）
。
由
於
聽
圓
敬
虔
派
之
努
力
，
自
一
七
○
五
年

起
推
動
了
哈
勒
丹
麥
人
所
主
辦
之
宣
教
事
業
（
參
第
匕
八
一頁
）
。
那
有
聲
有
色
的
漠
肚
濰
宣
教
事
業
開
始
於
一

七
三
二
年
（
參
第
七
八
六
頁
）
。
貴
格
會
也
曾
作
過
宣
教
工
作
的
努
力
。

    

自
一
七
六
八
年
至
一
七
匕
九
年
英
國
政
府
命
船
主
庫
克
（
言
覓5

 
C

o
o

k

一
七
二
八
�

一
匕
匕
九
）
航
行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一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二
○

太
平
洋
，
發
現
許
多
地
域·

英
國
教
會
之
宣
教
熱
忱
，
大
為
這
些
地
域
之
異
邦
民
眾
所
激
動
。
首
先
受
激
動
的
乃

喊
濂
陳
匯
（織illia

m
 

ca?
y

一匕
六
一�

一八
亡一四
）·

他
原
是
鞋
匠
，後
為
歷
謄
傳
教
士
，大
顯
宣
教

熱
忱
；
他
也
是
一
位
極
有
天
才
的
語
言
學
者
，
又
是
一
位
植
物
學
家
。
他
用
多
年
的
思
想
著
成
一
書
，
名
：
基
督

徒
當
竭
盡
所
能
引
領
異
教
人
民
歸
正
（
目q

亂qi

艮
。
斤e

 
o

b

】

ig
a

離on

。fc

口risti

鑿

g
d

冷
膩ea

n
s

,
r

子
。co

n
V

e
rsi。？o

f
 

th
e

 
H

e
a

th
e

n。）
，出
版
於
一七
九
二
年
。
是
年
十
月·

悵
膽
層
人
因
讀
此
書
並
聽
院
隨

根
據
賽
五
四2

,
3

節
一
篇
講
道
受
感
，
起
而
組
織
浸
信
會
異
域
廣
傳
福
音
會

（B

弓
總誅so

cie
ty

才r
 

P
ro

惡·

嘔
誌；g

斤
。
。o
名
江
＞m

。．9

參
。
江ea

t,e
n

）
。
克
理
即
第
一個
傳
教
士·

因
他
在
廊
陵
所
寫
同
的
信·

又
激

起
了
許
多
別
種
宣
教
事
業
。
一
七
九
五
年
成
立
了
倫
敦
傳
道
會
（
鬥o

中
計n

 
M

工

S
S

io
p

詹

so
cie

ty

）
。
這
是
一
種

各
宗
派
聯
合
主
辦
的
宣
教
事
業·

大
多
是
得
菩
格
（
。a

畸i

偽B
o

g
u

e

一
七
五
○
�

一
八
二
五
）
及
庫
廝
（曰
了·

。
？
國a

叮
么
。
一
七
三
四
�

一
八
二
○
）
提
倡
激
動
之
力·

啟
辰
乃
骨
廝
廉
降
（，
名
。沐
）
險
隨
膾
牧
師·

嘩

氏
乃
阿
隱
隊
院
（>1

計i

弟
〞
）
福
音
派
牧
師
。險
鳳
會
於
一七
九
六
年
首
次
差
派
傳
教
士
往
休
蹊
她
霄a

口i

江
）

傳
道
。
該
會
久
為
公
理
派
。
待
至
宣
教
義
務
的
感
覺
增
多·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之
福
音
派
亦
於
一
七
九
九
年
組
成
匡

險
隱
膽
醬
（翁
。h

膩15
8

1。層

so
發
付
）
，發
起
人
為
陳
肚
閑
牧
的
師
隊
嗯
及
傢
陣
俘
降
懶
主
褊
同
咯

汰 1斗寺

。
一
八
一
七
年
至
一
八
一
八
年
組
成
了
英
國
循
道
會
宣
教
會
，乃we

sle

唱
斗
贓eth

o
d

ist

冢1
5

5
1。na

營

E

援la
p

d

）
在
蘇
格
蘭
地
方
的
宣
教
運
動
早
於
一
七
九
六
年
即
已
開
始
，
但
蘇
格
蘭
教
會
宣
教
部
要
到

仞
。c

戶露y

一
八
二



五
年
才
組
織
成
立
。
英
國
宣
教
義
務
感
的
加
深
，
也
廣
泛
的
激
起
其
他
各
地
興
趣
。
十
九
世
紀
初
期
在
隴
國
和
鳳

洲
大
陸
組
織
了
許
多
屬
宗
派
的
，
或
各
宗
派
聯
合
的
大
規
模
宣
教
會
。
（
參
看
八
七
五
及
八
八
○
頁
）

            

第

十

段

美
國
革
命
時
期

    
在
卡
八
世
紀
末
葉·

俟
國
革
命
期
中
，
比
漢
畝
十
三
處
嘆
回
殖
民
地
脫
離
了
陝
國
而
獨
立
。
由
大
悔
悟
期
中

普
遍
的
關
懷
宗
教
一變
而
為
敏
鏡
地
注
意
於
一連
串
政
治
與
軍
事
事
件
。
殖
民
地
與
陝
回
政
府
的
摩
擦
日
增
，
終

於
一七
七
五
年
爆
發
了
革
命
，
一七
七
六
年
發
表
觸
瀋
婚

（。ecla
ra

ti。？
。fl

;d
e

P
e?d

e

？。
）
，戰
事
綿
延

至
一
七
八
三
年
，
毀
壞
甚
巨
，
以
後
幾
經
商
討
組
織
政
府
，
遷
延
不
決
直
到
一
七
八
九
年
成
立
憲
法
，
政
府
方
始

組
成
。
革
命
哲
學
對
宗
教
的
態
度
是
理
性
主
義
的
，
所
以
低
估
教
會
的
聲
望
。
很
多
能
幹
的
政
治
領
袖
受
了
漢
砝

自
然
神
論
的
影
響
（
參
第
七
七0
頁
）
，
故
人
們
有
數
十
年
之
久
全
副
精
紳
注
意
革
命
思
想
與
行
動
之
問
題
，
而

宗
教
陷
於
低
潮

。

    

在
這
一
時
期
美
國
宗
教
方
面
最
大
的
事
件
是
成
就
了
宗
教
自
由
。
這
是
一
種
革
命
的
步
驟
，
因
為
這
表
示
激

烈
的
脫
離
了
維
繫
西
方
文
明
千
餘
年
之
久
的
統
一
與
國
教
的
國
策
。
在
有
一
些
風
訓
國
家
，特
別
如
防
滴
和
陝
幗

是
有
宗
教
容
忍
，
可
是
以
接
受
宗
教
自
由
作
為
國
策
卻
是
一件
嶄
新
的
事
。
俟
國
之
所
以
如
此·

是
由
很
多
原
因

捉
成
的
。
宗
教
團
體
的
眾
多
妨
礙
了
任
何
一教
會
的
進
展·

不
可
能
使
大
多
數
人
民
都
支
持
某
一教
會
。伏
晒
胖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二
一



基

督

教

合

史

響

洶
阻
隔
使
歐
洲
的
國
家
教
會
不
易
有
效
地
情
理
殖
民
地
的
文
會
；
匡
國
幅
負
庇
潤
更
使
法
定
教
會
的
維
持
倍
增
困

址
，
殖
民
地
求
經
濟
繁
榮
的
慾
望
，
而
勞
工
又
缺
少·

使
人
忽
咯
宗
教h

的
歧
見

嘆
沸
顧
容
忍
精
神
的
增
長

抵
消
了
維
持
嚴
格
劃
一的
努
力
，
例
如1

六
九／＼
三
年
陝
陣
際
一禁Jl：
矚
應
限
騰
的
領
袖
再
處
潰
臨
脈
人
以
絞

刑
；
更
重
要
的
是
一
些
宗
教
團
體
的
見
證
，
如
從
改
教
運
動
左
翼
而
出
的
腳
防
脈
？陣
降
隴
－
從
清
教
主
義
左
翼

而
出
的
陰
版

隙
賂
脈
，
這
些
團
體
相
信
基
於
信
仰
原H

lJ

之
宗
教
自
由
。
在
隊
麻
淌
內
戰
方
般
之
時
，
在
清
教

派
圈
子
哀
有
一
種
論
調
甚
囂
塵
上·

即
基
於
大
體
上
正
統
尊
古
的
基
修
教
信
仰
應
賜
（宇
白／

JC

教
自
由
。
在
儸
層
岡
及

么
夕
法
尼
亞
，
持
這
種
觀
點
的
人
士
得
以
依
他
們
的
理
想
行
事
，
證
明
不
需
要
有
國
教
或
信
仰
上
的
劃
一
，
仍
可

以
維
持
有
秩
序
的
民
政
政
府
。
大
悔
悟
更
刺
激
了
對
宗
教
自
由
的
嚮
往
，
也
實
際h

對
非
法
定
之
團
體
的
增
長
大

不
貢
獻
。
並
且
在
宗
教
方
而
持
界
性
主
義
觀
點
的
人
更
是
堅
信
宗
教
自
由
，
這
些
人
常
是
取
消
國
教
運
動
的
領

袖
。

    

這
許
多
因
素
在
不
同
地
區
經
由
各
種
方
法
獲
致
宗
教
自
由
。
在
很
堅
強
的
法
定
教
會
的
各
州·

經
過
一
番
激

烈
的
奮
鬥
。
在
雕
浩
泥
噸
經
過
多
年
政
治
上
的
辯
論
，
由
階
隆
甌
（
、

rh
o

m
?

Je
ffe

r

。。。
）
撰
成
的
睡
沛泥
泱
沐

教
自
由
法
規
草
案
於
一匕
八
五
托
通
過
，這
是
由
於
理
性
上
義
者
及
不
從
國
教
者
努
力
的
結
果·

在
際
隊
防
，

水
宗
教
自
由
情
緒
之
高
漲
以
及
非
國
教
團
體
勢
力
的
增
加

促
使
於
一
八
一
八
年
在
陳
脾
以
陝

一
八
一九
年
在

階
驗
院
覆

（
才ew

 
H

a
m

p

。才i?

）·

一
八
三
一
－年
在
嗎
廢
哺隊
結
東
了
以
階
歷
一為
州
立
教
會·

就
令
國
來
講
，



從
最
初
各
種
因
素
就
結
合
來
導
致
宗
教
自
由
。
憲
法
第
六
條
申
明
「
不
得
以
宗
教
考
試
為
任
美
國
公
職
之
資
格
」
。

一
七
九
一
年
憲
法
第

一
次
修
正
案
宣
佈
「
國
會
不
得
制
定
有
關
設
立
國
教
或
禁
止
自
由
敬
拜
之
法
律
：
－⋯
」
於
是

求
劃
一
與
建
立
國
教
的
企
圖
放
棄
了
。
取
消
了
州
立
教
會
後
，
一
切
宗
教
都
是
在
法
律
前
平
等
的
自
願
結
合
的
團

體

。

    
嘆
回
獲
得
獨
立
給
一
切
在
偉
廟
的
宗
派
帶
來
新
的
問
題
。
許
多
宗
派
是
阿
甽
教
會
分
支
的
，
不
得
不
在
獨
立

基
礎
下
重
新
組
織
。
在
俟
回
所
有
各
派
教
會
中·

受
革
命
打
擊
最
厲
害
的
要
算
澳
國
國
家
教
會
。
這
個
教
會
的
牧

師
和
信
徒
�

特
別
是
北
部
者
�

大
都
是
對
祖
國
表
同
情
的
，
戰
爭
過
後
，
各
處
教
會
淪
為
廢
墟
。
連
它
的
名

稱
也
違
反
愛
國
主
義·
乃
於
一七
八0

年
十
一月
馮
飽
關
會
議
上·

經
牧
師
與
平
信
徒
代
表
通
過·

探
用
『
抗
議

派
主
教
宗
由
（
勿ro
te

sta
n

tE
甘sco

p
a

江

一
名
稱
以
為
代
替
。
兩
年
後
有
一
個
全
心
擁
護
美
國
獨
立
運
動
的
非
拉

降
俳
基
督
堂
牧
師
階
際
（
細11]ia

ln
 

w
h

it

。
一
七
四
八
�

一
八
三
六
）·

草
擬
訓
劃

後
來
美
國
抗
議
主
教
宗

教
會
（>m

e
rica

n

勿ro
te

s

時a

中汁
合isC

o
p

a
l

 
ch

舞h

）·

在
基
本
原
則
上
就
是
根
據
這
個
計
劃
組
成
的
。
它
是

一
個
脫
離
政
府
及
俟
圓
聖
職
的
管
束
而
獨
立
的
教
會·

其
代
議
團
體
中
不
但
有
牧
師
，
也
有
平
信
徒
。
他
相
信
建

立
俟
國
主
教
區
之
可
能
不
多
。
由
除
險
建
議
，
於
一
七
八
四
年
召
集
八
州
代
表
舉
行
自
由
議
會
於
紐
約
城·

議
決

於
一七
八
五
年
九
月
在
俳
肚
驗
啡
開
第
一
次
議
會
。

  

其
間·

臟隨
厭
陳
州
主
教
派
的
教
牧
們
另
有
所
圖·
公
舉
哂
陸
隊
（sa

呈
么se

a
b

。婪

一七
二
九
�

一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二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二
四

匕
九
六
）
為
主
教
，
此
人
於
一
七
八
三
年
六
月
前
往
英
國
受
職
，
惟
因
當
時
國
會
不
開
會
，
不
能
得
到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為
之
授
職
，
西
伯
立
只
得
前
往
阿
巴
甸

（>b
e

凡ee
n

）
於
一七
八
四
年
十
一月
由
蘇
格
蘭
拒
誓
派
主
教
數

人
為
之
按
手
授
職
。

    
一
七
八
五
年
所
開
大
議
會
為
美
國
抗
議
派
主
教
宗
教
會
所
採
取
的
憲
章
，
大
都
出
自
懷
特
之
手
。
其
中
有
請

求
英
國
主
教
為
美
國
教
會
封
立
主
教
之
條
文
。
西
伯
立
受
蘇
格
蘭
主
教
封
立
也
可
算
為
有
效
，
但
仍
以
受
到
母
會

渲
接
傳
授
為
尚
。
各
州
會
議
當
各
提
名
主
教
候
選
人
。
到
了
一
七
八
六
年
大
議
會
再
開
會
時
報
告
，
說
英
國
各
主

教
已
得
國
會
通
過
，
准
其
為
美
國
教
會
封
立
主
教
，
且
已
選
懷
特
為
賓
夕
法
尼
亞
主
教
，
普
若
俄
斯
特
（Sa

呈e
l

勿ro
V

o
o

st

一
七
四
二
�

一
八
一
五
）
為
紐
約
主
教
。
一
七
八
七
年
二
月
四
日
，
他
們
二
人
為
坎
特
布
里
大
主
教

所
封
立
。

    

西
伯
立
主
教
與
懷
特
及
普
若
俄
斯
特
二
主
教
在
革
命
時
期
立
場
不
同
，
代
表
不
同
傳
統
，
起
初
不
免
有
些
相

互
敵
視
。
而
且
陳
口
耿
陝
州
原
未
參
加
大
議
會·

但
後
來
大
議
會
決
定
設
立
主
教
團
（口
。d

鈴
。f

中15

口oP
S

）
及

代
表
團
（Ho

u
se

。f
 

D
e

P
u

tie
s)

，
使
教
牧
及
平
信
徒
的
要
求
均
得
滿
意
，
於
是
這
些
困
難
解
決
了
，
等
到
一

七
八
九
年
舉
行
大
議
會
時
，
所
有
不
同
各
派
均
聯
在
一
起
，
公
禱
書
也
加
以
修
改
適
合
美
國
需
要
，
美
國
抗
議
派

主
教
制
教
會
（
即
美
國
聖
公
會
）
完
全
奠
定
了
基
礎
。

    

革
命
運
動
終
結
後
，
美
國
循
道
宗
教
會
也
成
為
獨
立
組
嶽
了
，
不
再
需
要
依
賴
英
國
，
與
主
教
制
教
會
的
關



係
又
不
見
起
色
，
蓋
主
教
制
教
會
本
身
軟
弱
，
無
力
準
備
教
牧
施
行
聖
餐
，
尤
以
在
邊
區
循
道
宗
教
會
發
展
極
速

之
處
為
然
。
一
七
八0

年
隋
廝
隨
請
險
隊
主
教
為
嘆
回
牧
師
授
職
，
但
歸
於
徒
然
。
他
早
已
以
主
教
與
長
老
在
古

教
會
原
係
一
種
職
份
，
所
以
他
以
長
老
的
資
格
，
認
為
在
勢
所
必
需
之
時
，
亦
有
封
立
牧
師
之
權
。
一
七
八
四
年

九
月
一
日
在
防
哩
廝
尼·

隋
嘶
隧·

限
院
（曰
了。。
，co

才。
一
七
四
七
�

一
八
一
四
）
，
克
瑞
哥
頓
（Ja

T
n?

c

獸
腎
。；)

,
1

1
1

人
均
為
虜
回
國
教
長
老·

按
立
嘩
時
限
險
（
審c

，、dw

口at

。
籌
）
及
瓦
西
（
田
江。。
，

＜、
乞
為
執
事
，次
日
又
按
立
他
們
為
俟
回
教
會
長
老·

並
且
師
嘶
陣
「
由
其
他
受
職
牧
師
襄
理
」
立
斜
陳
為

教
區
長
。
隋
廝
隨
將
他
按
立
際
院
及
阿
廝
帕
同
為
教
區
長
之
事
通
告
嘆
圓
各
處
循
道
派
。
阿
氏
在
革
命
期
間
於
庚

國
活
動·

他
知
道
嘆
回
人
的
脾
氣·

要
使
平
信
徒
傳
道
人
開
會·

自
由
地
接
納
同
漸
陘
的
計
劃·

選
他
及
科
克

為
教
區
長
。於
是
從
一七
八
四
年
卜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起
在
但
爾
的
陣
關
（中比tim

o

。
）
召
開
「
聖
誕
會
議
」
，

組
織
隨
隧
派
主
教
制
教
會
或
隊
口
漾
會
，
（
膩e

斤
。斗istE

惡sco
p

a

】c

汙
跚
口
）
，
於
連
續
數
日
之
間
阿
斯
伯
利

被
按
立
為
執
事
，
長
老
，
教
區
長
，
其
他
十
餘
傳
道
人
也
被
按
立
為
長
老
，
制
定
教
會
紀
律
。
不
久
科
克
及
阿
斯

帕
同
均
自
稱
「
主
教
」
�

為
陳
嘶
鯉
不
滿
�

一
七
八
七
年
主
教
之
名
稱
始
正
式
訂
定
。
一
七
九
二
年
召
集
第

一
次
總
議
會
，
指
導
這
急
遽
發
展
，
完
全
獨
立
的
新
教
會
。

    

隨
圍
與
聽
國
改
革
派
原
屬
崗
滴
管
領·

但
此
種
管
領
權
久
已
薄
弱
，
至
一
七
九
二
年
與
一
七
九
三
年
各
自
先

後
宣
布
脫
離
崗
闖
母
會·

成
立
完
全
自
治
的
教
會
，
這
不
過
是
形
式
上
之
舉
動
吧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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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教

八
二
五



            

燐

督

教

會

史

八
二
六

    

羅
馬
天
主
教
當
然
不
會
宣
佈
獨
立·

但
重
新
釐
定
其
關
係·

且
組
成
全
國
性
組
職
。
在
比廟
獨
化
之
初
、
他

朋
人
數
極
少·

但
由
於
逐
漸
發
展
之
宗
教
自
由
精
神
以
及
很
多
信
從
在
革
命
期
閒
的
愛
國
行
為
－
故
人
主
教
地
位

目
〈倣
提
高
。
初
時
是
在
險
以教
宗
特
使
管
領
下
，
但
康
回
獨
立
後
便
不
易
控
制
了

阬
險
隴

（
目iu

。
＜H

一
匕

輪
四
！

一
匕
九
九
）
乃
於
一
七
八
四
年
立
馮
同
關
州
倍
受
推
崇
的
除
廉
圃

（J

。h?
ca

rr

巳l

一
匕
三
五
�

〔
八
一
五
）
為
光
國
教
區
首
長
。
由
於
內
部
問
題
大
讓
教
亟
耑
一
很
教
，
但
嘆
回
大
卞
教
徒
又
不
願
在
一外
國
主

教
統
治
下
？
於
是
祭
司
乃
向
囉
馮
請
求
有
自
行
揀
選
主
教
之
機
，
一

lrtJ

獲
得
應
允
，除
龐
倆
便
於
一
七
九
○
年
在

除
以
受
封
為
吧
喻
喲
膽
倆
卞
教
。
一匕
九
〔
年
在
皿
爾
喲
陳
廂
科
朋
陣
國
儸
厲
天
然
教
第
一次
總
議
會
。
一
八
○

八
年
吧
爾
儻
懦
在
除
龐
爾
管
領
下
立
為
大
主
教
區·

所
屬
主
教
區
有
：
紐
喲
、陣
俳
噸
、
俳
肚
驗
啡·

和
肥
鷗

斷
貽
（中ar

計
必。細
已
即
防
陣
匪
（夢
昌
斗y

）
。
到
陸
囉
爾
逝
世
時
，隊
問
教
徒
夕）移
人
嘆
回
境
內
者
雖
不
算
多

數
，
但
羅
馬
天
主
教
會
在
美
國
已
經
奠
定
了
穩
固
的
根
基·

且
已
有
神
甫
一
百
人
以
上
。

    

莫
拉
維
派
與
歐
洲
之
紇
仁
護
特
中
心
保
持
密
切
連
繫
，
一
七
七
五
年
更
採
取
了
集
中
制
的
新
政
策
，
使
美
國

莫
拉
維
派
更
要
仰
仗
海
外
的
管
理
。
這
是
很
不
利
的
措
施
，
因
為
海
外
的
領
袖
繼
續
以
歐
洲
國
教
會
的
觀
默
來
計

州

不
瞭
解
美
國
宗
教
自
由
的
情
況
所
帶
來
的
機
會
。
莫
拉
維
派
勢
力
迅
即
喊
弱
了
，
以
往
那
種
幹
勁
，
直
等
到

卜
九
世
紀
中
期
美
國
莫
拉
維
派
教
會
才
走
上
自
治
之
途
。

    

有
一
些
宗
派
。
如
公
理
會
、
浸
信
會
、
貴
格
會
已
經
獨
立
了
，
革
命
運
動
並
沒
有
直
接
影
晌
到
他
們
的
組



犧
。
長
老
會
也
已
經
獨
立
的
組
識
起
來
，
但
利
用
時
機
又
改
組
過
。
在
一
七
八
○
年
代
他
們
制
定
了
新
憲
章
，
採

川
以
總
會
為
首
的
完
全
長
老
制
組
織
，
一
七
八
九
年
總
會
在
非
拉
鐵
非
首
次
召
開

。
櫺
義
派
教
會
也
已
經
自
治

了
，
但
在
革
命
期
間
在
組
織
上
開
始
發
展

。
慕
蘭
堡
（
卒
第
八
一
三
頁
）
一
七
六
二
年
為
他
在
非
拉
鐵
非
的
教

會
擬
就
一
章
程
，
規
定
地
方
教
會
有
權
自
行
選
揀
一
切
教
會
職
員
，
美
國
信
義
宗
教
會
的
兩
種
基
本
形
式
從
此
規

定
了
：
就
地
方
教
會
而
言
，
它
的
組
織
像
公
理
宗
，
就
教
牧
對
於
大
會
之
地
位
而
言
，
它
又
像
長
老
宗
。
大
會
制

度
進
行
頗
為
迂
緩·

陘
門
牧
師
始
於
一七
八
六
年
組
成
。
不
久
第
三
個
大
會
成
立
於
匯
除
囉
腫
納
，
一
八
二
○
年

組
成
總
會
（。en

e
。1

習
。
。已

·

但
只
有
一
部
分
廂
廉
派
支
持
。
原
來
國
籍
的
不
同
和
神
學
上
的
分
歧
爭
執·

使

信
義
派
不
能
成
立
全
國
性
的
統

一
組
織
。

    

在
俟
圓
獨
立
運
動
期
中
，
又
有
一
種
新
的
宗
教
團
體
發
達
起
來
，
即
厝
險
脈
（
。nive

rsa
li斗

）
。
這
派
人

所
相
信
的
一
切
人
類
普
遍
得
救

，
這
種
信
仰
為
一
種
玄
談

，
不
限
於
十
八
世
紀
的
美
國
，
也
散
見
於
各
國
教
會

中
。
但
首
先
將
這
種
田）想
組
成
普
救
主
義
的
，
當
推
麥
銳

（
古hn

 
M

d

日y

一七
四
一�

一
八
一
五
）
，
他
在

漢
回
就
受
了
喊
時
肚
廳
講
道
的
感
動
，
也
受
了
隊
剛
（Ja

m
e

。
可elly

一
七
二
二
？
�

一
七
七
八
）
著
作
的
影

晌
；
隨
同
原
屬
喊
時
廳
廳
一
派
的
講
道
者
，
後
來
卻
為
普
遍
得
救
的
道
理
作
宣
傳
。
一
七
七
○
年
廖
阮
以
追
隨
既

別
思
想
的
立
場
來
到
美
國
，
在
各
地
遊
行
工
作
，
主
要
地
是
在
新
英
格
蘭
。
麥
銳
雖
屬
加
爾
文
派·

他
卻
相
信
基

齊
的
贖
價
不
但
為
被
揀
選
的
一
部
份
人
償
還
罪
債
，
也
為
一
切
人
償
還
，
當
審
判
來
到
時
，
上
帝
的
慈
悲
憐
憫
要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二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二
八

將
一
切
不
信
的
心
消
除
，
即
不
信
的
人
也
必
蒙
福
。
不
過
那
些
滿
心
相
信
的
人
，
他
們
蒙
福
在
今
生
即
已
開
始
。

    

一
七
八
○
年
間
，
有
一
位
非
拉
鐵
非
浸
信
派
牧
師
名
溫
徹
斯
特

（江h
a

n
a

n
 

W
in

C
h

e
ste

r

一
七
五
一�

一
七
九
七
）
，
採
取
普
救
派
的
論
調
，
大
逞
雄
辯
之
才
，
廣
為
宣
傳
，
於
是
普
救
主
義
因
以
推
廣
。
溫
氏
所
見
並

不
依
附
於
麥
鏡·

他
的
見
解
也
與
麥
銳
不
同
，
大
致
與
亞
米
紐
斯
派
相
類
似
。
根
據
他
所
講
，
得
救
還
是
要
人
至

終
自
願
降
服
上
帝
，
最
後
一
切
人
類
都
必
如
此
降
服
；
但
那
些
不
悔
改
的
人
之
靈
魂
，
雖
然
不
致
永
遠
受
苦
，
也

必
須
延
長
受
苦
的
期
限·

鍛
鍊
清
潔·

然
後
才
得
自
願
降
服
。較
限
險
廝
時
影
晌
力
更
大
的·

為
一位
久
在
陣
陸

顧
作
過
牧
師
的
吧
瀘
（
江
。＂
。
中all

。。
一
七
七
一�

一
八
五
二
）
。
廖
廄
與
限
險
廝
時
都
是
三
位
一體
論
者·

但
巴
盧
的
田）想
屬
於
亞
流
一
派
，
後
來
美
國
普
救
主
義
即
是
朝
著
他
這
種
神
體
一
位
論
的
方
向
走
。
贖
罪
的
目
的

只
是
道
德
的
�

為
要
向
人
表
彰
上
帝
的
愛
。
今
生
或
來
世
的
刑
罰
，
均
由
罪
而
生
，
為
哄
人
離
棄
罪
，
歸
向
上

帝
。

    

到
了
一
七
九
○
年
普
救
派
人
數
增
多
，
能
在
非
拉
鐵
非
舉
行
大
會
。
三
年
之
後
又
在
新
英
格
蘭
計
劃
召
集
一

次
大
會·

但
到
了
一八01

一一年
方
在
隱
層
廈
之
陽
瀲
廝
時
地
方
開
會·

當
時
採
用
一種
簡
短
信
經·

說
明
俟
回

普
救
主
義
的
基
本
教
理
。
最
初
加
入
普
救
派
的
人
，
大
多
來
自
中
等
以
下
的
階
級
。



            

第
十
一
段

德
國
開
明
時
期

    

在
英
國
在
循
道
主
義
未
興
起
前
，
自
然
神
論
、
唯
理
論
，
以
及
神
體
一
位
論
的
思
想
，
久
已
發
揚
光
大
。
以

後
，
這
兩
派
田）想
運
動
在
英
國
都
長
期
並
駕
齊
驅
。
福
音
派
奮
興
，
就
神
學
思
想
來
說
，
是
要
同
復
到
古
老
教
理

的
立
場
，
但
就
實
用
上
來
說
，
是
要
應
付
國
人
深
沉
濃
厚
的
宗
教
情
緒
。
在
德
國
的
情
形
則
反
是
，
先
有
重
視
宗

教
情
緒
的
敬
虔
主
義
之
興
起
，
然
後
才
有
啟
蒙
時
期
（En

lig

卸
奮

e

艮
、
＞
床kl

開邑n
g

)

，
不
過
在
啟
蒙
時
期

發
展
以
後
，
這
兩
種
運
動
依
然
並
行
不
悖
。
敬
虔
主
義
打
破
了
信
條
的
正
統
思
想

，
然
而
又
沒
有
興
起
神
學
領

袖
，
能
取
往
日
教
義
神
學
家
的
地
位
而
代
之
。
十
八
世
紀
中
，
既
有
崇
尚
批
評
的
唯
理
主
義
，
又
有
英
國
自
然
神

派
及
其
反
對
派
，
又
有
法
國
激
烈
通
俗
而
修
正
了
的
自
然
神
論
，
這
些
思
想
運
動
侵
入
德
國
之
後·

就
理
智
方
面

而
言
，
如
入
無
人
之
地
。
結
果
便
是
啟
蒙
時
期
之
迅
速
展
開
。
這
種
主
義
極
注
重
理
性
，
容
納
各
種
見
解
。
它
所

代
表
的
方
面
不
一而
足
。
它
的
主
要
關
鍵
在
乎
本
批
評
與
建
設
之
精
神
，
為
神
學
之
改
造
開
闢
途
徑
，
這
種
工
作

較
之
在
英
法
兩
國
所
有
的
更
為
重
要
，
且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推
行
廣
遠
而
及
於
抗
議
宗
各
國
。

    

來
布
尼
慈
之
臆
測
（
參
第
七
四
六
頁
）
雖
後
來
大
有
影
晌
於
田）想
界
，
然
以
太
過
深
奧
，
對
當
代
人
士
並
未

留
有
深
刻
的
印
象
。
多
馬
修
（
參
第
匕
七
九
頁
）
傳
播
了
一
種
唯
理
精
神
，
但
未
組
成
一
派
唯
理
的
思
想
系
統
。

然
而
由
於
他
田）想
所
生
的
影
晌
，
造
成
了
一
種
心
思
態
度
，
以
致
人
稱
他
為
『
啟
蒙
時
代
的
開
路
先
鋒
』
。
啟
蒙

            

第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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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三
○

時
期
之
主
角
當
推
窩
爾
夫

（C
h

risti

離

細
。lff

一
六
七
九
�

一
七
五
四
）
。
窩
爾
夫
雖
非
創
造
天
才
，
卻

作
了
當
代
閉
塞
思
想
之
代
言
人
，
成
為
國
中
兩
個
世
代
哲
學
與
神
學
田）想
界
之
領
袖
。
他
既
長
於
數
學
，
也
像
當

代
多
數
哲
學
家

一
樣
，
於
一
七
○
七
年
開
始
在
哈
勒
講
演
數
學
。
於
此
講
學
期
中
，
迅
速
的
演
成
了
他
自
己
的
哲

學
，
雖
對
於
來
布
尼
慈
深
邃
的
田）
想
從
未
全
然
領
悟
，
他
的
哲
學
思
想
卻
與
來
氏
有
密
切
相
關
。
依
窩
爾
夫
的
主

張

，
僅
有
那
類
似
數
學
而
能
以
邏
輯
表
證
的
定
理
方
算
真
理

。
真
理
必
得
如
此
由
心
思
天
然
的
蘊
蓄
中
�

即

「
純
然
理
性
」

（
才
話
濺a

so

斗
）
中
�

推
究
出
來
。
凡
由
經
驗
而
來
的
不
過
是
偶
然
而
有
補
充
性
的
。
世
界

由
無
數
簡
單
的
實
質
組
合
而
成
，
每

一
實
質
均
有
動
力
，
但
不
像
來
布
尼
慈
所
說
的
單
子
（
參
第
七
四
六
頁
）
有

各
種
品
質
。
物
體
即
實
質
之
集
合
體
。
世
界
乃
一
大
機
器

，
為
機
械
的
定
律
所
管
治

。
在
人
裹
面
之
所
謂
「
靈

魂
」
的
，
即
是
那
能
自
覺
，
又
能
覺
及
其
他
物
體
的
。
靈
魂
有
知
識
與
願
望
的
能
量
。
滿
足
這
些
能
量
是
歡
樂
，

不
能
滿
足
便
是
痛
苦
。

    

世
界
既
是
偶
然
的
，
必
須
有
因
。
所
以
上
帝
是
有
的
，
而
且
創
造
了
世
界
。
一
切
合
理
思
想
與
行
動
的
法R

lJ

給
人
指
明
上
帝
的
屬
性
。
完
滿
既
係
萬
有
最
高
的
目
的
，
所
以
凡
能
使
自
己
及
他
人
得
以
完
滿
者
便
是
德
行
。
是

以
人
生
正
當
行
為
的
原
則
，
也
好
像
自
然
神
派
所
講
的
一
樣
，
都
包
括
在
上
帝
所
安
排
的
人
之
基
本
結
構
中
。
窩

爾
夫
未
曾
否
認
啟
示
，
不
過
說
，
假
如
啟
示
是
有
的
，
它
也
不
能
與
理
性
矛
盾
；
神
蹟
雖
是
未
必
有
的
，
但
也
不

是
不
可
能
的
，
每
一
次
神
蹟
須
得
兩
種
能
力
，
一
種
改
變
自
然
律
的
能
力
，
一
種
使
之
恢
復
常
態
的
能
力
。
高
爾
夫



對
於
人
的
見
解
是
樂
觀
的
。
無
論
就
僩
人
而
言
，
抑
就
社
會
而
百
，
人
總
是
朝
著
更
大
的
完
滿
方
向
走
。
在
這
一

點
上
，
他
與
正
統
派
及
敬
虔
派
神
學
分
離
了
，而
這
一
點
在
他
的
時
代
是
可
以
邏
輯
的
表
證
來
斷
定
的
。
就
算
是

高
爾
夫
准
許
啟
示
與
神
蹟
稍
有
立
足
之
地
，
在
他
的
宗
教
思
想
中
主
要
的
成
份
不
是
超
自
然
的
啟
示
，
或
拯
救
人

脫
離
罪
惡
與
死
亡
的
超
自
然
的
能
力
，
而
是
上
帝
，
自
然
宗
教
，
與
生
俱
有
的
道
德
，
和
朝
著
個
人
與
種
族
完
善

境
地
的
進
步
。
在
他
的
思
想
中
，
人
也
不
像
如
往
日
神
學
所
說
是
全
無
指
望
，
全
無
能
力
的
。

    

在
哈
勒
與
窩
爾
夫
同
事
的
敬
虔
派
人
士
，對
於
他
的
見
解
極
形
仇
視
。
他
們
請
得
國
王
威
廉
一
世
（
甲
。分·

riC
kW

迄
州
登

工

一
七
一
三
�

一
七
四
○
）
降
諭
，
將
他
撒
職
。
國
王
（硼
旨
之
雷
厲
，
連
他
們
亦
未
事
前
料

及
。
一
七
二
三
年
聞
某
日
，
國
王
忽
然
降
旨
命
窩
爾
夫
於
四
十
八
小
時
以
內
離
開
大
學
，
不
然
便
處
絞
刑
。
他
逃

往
馬
爾
堡
，
但
於

一
七
四
○
年
又
為
腓
勒
德
力
大
帝
（F?e

分rick

子e
G

r

。t

）
榮
譽
地
恢
復
哈
勒
大
學
原
職
。

他
的
著
作
成
了
人
手

一
部
，
自
是
以
後
以
迄
他
逝
世
的
十
四
年
中
，
對
於
他
的
已
成
就
的
學
術
殊
少
建
樹
。
他
的

思
想
為
德
國
大
部
份
人
士
所
接
受
。
哈
勒
敬
虔
主
義
的
勢
力
以
後
漸
趨
沒
落
。

    

又
有

一
位
思
想
並
不
如
此
激
烈
，
而
於
推
行
德
國
新
田）潮
影
晌
勢
力
卻
頗
有
可
觀
的
學
者
，
為
前
後
任
紇
連

斯
特
帖
（
田
么
獸
織
汗
）
與
格
汀
根
（Oo:ttin

g
e

#
）
大
學
教
授
的
摩
斯
亥
（
古h

a
n

n
 

L
o

結n
tz

 
vo

n

冢o
sh

e
iT

n

一六
九
四
？
�

一
七
五
五
）
。
他
是
當
時
一位
受
人
推
崇
的
宣
道
者·

對
於
肚
匡
文
和
德
文
有
特
殊
造
詣·

文

筆
暢
麗
華
美
。
他
基
本
上
是
理
性
超
自
然
主
義
者
，
對
於
正
統
派
的
獨
斷
主
義
全
無
同
情
。
敬
虔
派
所
注
重
的
對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三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三
二

他
並
沒
有
發
生
任
何
效
用
。
他
對
於
窩
爾
夫
所
代
表
的
唯
理
主
義
也
不
全
表
贊
同

。
他
論
及
宗
教
田－想
的
許
多

方
面
，
影
晌
所
及
，
大
大
的
促
成
了
啟
蒙
時
期

。
他
的
特
殊
貢
獻
還
是
在
教
會
歷
史
方
面

，
所
著
全
部
教
會
史

（
工丰ti

甘tio

留es

于sto
ria

 
E

ccle
sia

stica
e

）
首
先
出
版
於
一
七
二
六
年
，
最
後
一版
發
行
於
一
七
五
五
年
。
一

七
五
三
年
有
他
的
康
士
坦
丁
前
基
督
教
會
史
詮
（Co

ln
m

e
n

ta
r

沫
分re

b
u

sC

寫istia
p

o
ru

m
 

a
n

te
C

。昊
。牌·

i

皂
日
）
問
世
，
為
詳
究
最
初
幾
個
世
代
之
作
。
稱
摩
斯
亥
為
「
現
代
教
會
史
家
之
鼻
祖
」
，
可
謂
當
之
無
愧
。
他

寫
歷
史
以
求
避
免
成
見
為
原
則
，
雖
所
作
難
免
枯
燥
，
究
竟
有
驚
人
的
成
功
。
他
是
第
一
位
教
會
歷
史
家
，
將
當

時
事
跡
如
何
發
生
的
情
形
，
絲
毫
不
加
穿
鑿
附
會
的
和
盤
托
出
。
因
為
如
此
，
又
因
為
他
的
學
問
淵
博
，
文
筆
巧

妙
，
所
以
他
的
著
作
傳
流
久
遠
。

    

但
更
極
端
的
唯
理
主
義
在
德
國
不
久
也
有
了
代
言
人
。
在
漢
堡
大
學
有

一
位
久
負
盛
名
的
東
方
語
文
教
授
來

馬
魯
斯
（
口er

日
露
＃S

a
m

u
e

l
 

R
e

im
a

ru
s

一
〈

/

＼
九
四
�

一
七
六
八
）
，
他
為
當
地
首
屈
一
指
的
學
者
，
早
年

在
英
國
旅
行
時
傾
心
於
自
然
神
論
，
後
來
為
擁
護
這
種
思
想
而
著
述
很
多
，
不
過
他
的
著
作
要
等
到
他
死
了
後
，

於

一
七
七
四
年
與
一
七
七
八
年
間
才
為
勒
新

（Le
ssin

g

）
從
窩
爾
芬
比
特
勒
圖
書
館
所
發
現
的
殘
篇
，
編
纂
成

冊
，
故
有
窩
爾
芬
比
特
勒
雜
編
（
丰o

lfe
n

b

試露
巴

甲a
g

覓n
ts

）
之
稱
。
自
此
編
問
世
之
後
，
引
起
不
少
爭
辯
。

他
的
思
想
大
致
與
一
般
自
然
神
派
相
同
，
只
有
自
然
宗
教
所
講
的
是
可
靠
的
真
理
，
即
：
世
聞
有
一
位
全
智
全
能

的
造
物
主
，
有
一
種
原
始
的
道
德
巴
想
，
有
永
遠
不
滅
的
靈
魂
�

這
些
都
是
可
由
理
性
推
斷
的
。
宇
宙
本
身
才



法
唯
一的
神
蹟
和
唯
一
的
啟
示
，
此
外
她
無
別
的
。
甚
至
座
經
作
者
也
不
是
誠
實
的
人·

卻
是
為
欺
詐
和
自
私
所

技
勵
。
後
人
對
決
來
氏
著
作
，
雖
攻
擊
批
評
者
亦
大
有
人
在
，
然
而
也
有
很
多
人
用
來
護
衛
宗
教
，
抵
抗
唯
物t

義
與
無
神
主
義
。
即
此
一
點
【足
以
表
明
應
國
思
想
狀
況
之
奇
特
。

    
為
來
馬
魯
斯
著
作
編
纂
出
版
的
學
者
險
階
（
。ott

江。日E
p,ra

lm

鬥es

點
？
妝
一
七
二
九
�

一
七
八
一
）·

乃
是
一
位
戲
劇
作
家
兼
文
學
藝
術
批
評
家·

是
與
驗廉

（
。oe

t

，。
）
及
啼
壓
湔
（sc,1

1
1?

）
齊
名
的
隱
國
作
者
。

他
的
見
解
雖
不
與
陳
氏
完
全
相
同
，
卻
在
所
著
於
一匕
八
○
年
出
版
的
伙
瀕
喲
廠
消
（
審ca

ti

。？
無
斤
。
甲·

日
谷

R
a

ce

）
一
書
中
，
發
表
了
一
種
大
受
欣
賞
的
學
說
。
人
類
也
如
同
個
人
一
樣
由
童
年
時
代
而
青
年
時
代
，

進
而
至
成
年
時
代·
逐
步
前
進
。
上
帝
賜
人
膠
濰
即
為
供
應
人
類
各
時
代
之
需
要
。人
骨黑
里年
時
代
每
為
立
即
生

效
的
賞
罰
所
衝
動
。
人
類
居
童
年
時
代·

上
帝
用
漁
喲x1［
練
它

，
以
在
世
長
壽
及
物
質
享
受
為
順
服
上
帝
的
賞

賜
。
到
了
青
年
時
代
，
知
道

一
時
捨
棄
安
樂
及
少
量
一礦
樂
，
為
那
將
來
的
成
功
與
福
樂
努
力
。
人
類
在
此
時
期
，

新
約
是
適
用
的
指
導
，
哄
人
暫
作
自
我
犧
牲
，
藉
以
獲
得
永
遠
的
獎
賞
。

也
不
懼
怕
受
罰

勒
新
此
作
一
出
。
成
年
時
代
以
理
性
為
指
導
，
此
外
也
許
上
帝
還
給
他

，
如
火
燎
原
，
在
德
國
思
想
界
中
遍
傳
一
種
觀
念
，
以
為
歷
史
上
的
基
督
教
已
時
過
境
遷
，
在
人

類
演
進
史
中
已
為
時
代
落
伍
之
物
。

    

聖
經
的
價
值
全
在
乎
自
然
宗
教
與
道
德
的
真
理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但
成
人
僅
求
盡
本
份
，
不
希
望
得
賞
，

點
啟
示
以
輔
助
理
性
有
所
不
足
之
處
。

，
不
在
乎
神
蹟
或
超
自
然
的
思
想
，
此
即
啟
蒙
時
代
傳
佈
廣

    

八
三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三
四

遠
的
觀
念
。
耶
穌
是
一
位
有
道
德
的
師
尊
，
不
是
個
人
信
仰
的
中
心
。
這
就
是
唯
理
主
義
，
直
到
一
八
○0

年
在

德
國
神
學
田）想
中
勢
力
蓬
勃·

一
直
延
及
於
十
九
世
紀
，
勢
力
依
然
不
襄
。
與
〔這
種
田）想
勢
力
並
行
的
，
還
有
注

重
信
條
的
正
統
思
想
與
敬
虔
主
義
，
更
有
所
謂
半
唯
理
主
義
，
不
過
前
二
種
運
動
對
於
一
般
智
識
分
子
漸
失
效

用
。
這
一
時
代
對
於
迷
信
力
加
攻
擊
，
在
自
動
的
民
眾
慈
善
事
業
上
大
有
發
展
，
又
很
注
重
民
眾
教
育
。

    
＋
八
世
紀
中
，
研
究
聖
經
文
及
歷
史
沿
革
之
學
特gIJ

發
達·

實
開
現
代
高
級
批
評
之
先
河·

尤
以
在
廳
圓
為

甚
。陝
廟
學
者
圍
勵
（Jo

才？
實i

二
一
六
四
五
�

一
七
○
七
）
在
他
臨
死
的
那
一年
，
出
版
一
種
晞
匯
文
斯
喲·

是
詳
細
考
究
各
種
經
文
抄
本
的
結
果
。又
有
一位
著
名
的
匡
翹
註
解
家
名
院
隴
瀟
院
（Je

a
n

了
公erc

一六
五
七

�

一
七
三
六
）·
生
長
在
田
崗
阮
，
自
一
六
八
四
年
直
到
逝
世
居
於
嗯
隊
時
漪·

接
受
了
啞
陳
睡
廝
主
義·

他
以
不
具
教
義
成
見
的
態
度
解
釋
睡
經
的
教
訓
�

研
究
陲
翹
不
以
發
現
章
節
證
明
教
義
為
目
的·

乃
以
考
究
真

實
意
義
為
目
的
。
又
有
陲
隱

（
參
第
七
八
二
頁
）
首
先
發
現
漸
喲
各
抄
本
可
以
分
為
若
千
組·

又
首
先
規
定
一

種
批
評
抄
本
的
普
遍
原
理·

審
定
經
文
以
較
不
常
的
讀
法
為
尚
。
陸
陽
多
年
作
隅
闕
隱
隆
戶w

飲rtte
m

常
勰
）的

鄧
肯
多
爾
夫
（。
甘
州en

d
o

rf

）神
學
院
院
長
，為
人
多
傾
向
於
敬
虔
主
義
。所
著
於
一七
四
二
年
出
版
的
斷
喲
他

解
（
夕o

m
o

n

！
。r

 

工nd
e

r

。f
 

th
e

 
N

e
w

 
T

e
sta

m
e

n
t

）
實
為
空
前
傑
作
。
他
說
，
除
了
用
最
嚴
謹
的
文
法
原

理
所
能
窺
究
出
來
的
意
理
之
外
，
註
解
睡
翹
的
人
切
不
可
牽
強
附
會
，對
原
意
稍
有
增
減
。隋
廝
隨
於
一七
五
五

年
所
出
版
的
晰
師
渺
獄
（zo

te
s

 
u

p
o

n
th

。
之
？
曰esta

m
e牌

）
即
根
據
此
書
。
同
時
有
一位
吧
陲
隨
次
阿
際
漸



卡
丹
的
學
者
時
時
廝
隨
（Jo

才an
n

,
k

。b

響e

寫st

么
。1

�八九
三
！

一匕
五
四
）窮
一生
研
究
所
得·

於
一匕

五
一年
與
一七
五
二
年
間
出
版
了
所
著
晞
吐
汶
浙
喲
各
家
經
汶
爍
（？
。k

 
N

e
w

田esta
m

e艮
亂
子va

ri

。？

謬a

由
；
晚
）
。
經
文
鑒
定
法
與
經
意
健
全
的
註
解
法
，
至
此
已
大
見
進
步
。

    
吧
爍
王
家
醫
科
大
學
教
授
阿
廝
嘆
陳
（,a

n
>

5
9

。
一
六
八
四
�

一
七
︷

/\
{/\

）
於
一
七
五
三
年
出
版
揣
則

(
c

。．方ctu
re

。）
一書·

指
明
劉
泄
比
乃
由
數
種
不
同
的
原
稿
編
制
而
成
。到
了
一七
八
一年
這
一學
說
大
為
艾

隙
嗯
（兮
口。
；
，
咸ri

亂
口
子
才。。
一
七
五
二
�

一八
二
七
）
所
贊
助
；
戊
氏
後
來
作
了
略
吋
眼
（
。otti

舟

呢
。
）大
學
代
表
唯
理
派
的
教
授
，
人
多
稱
之
為
「嗜
喲
批
評
學
之
創
始
人
」
；
但
到
十
九
世
紀
後
半
期
中·

阿
廝
陝
院
之
發
現
，
方
為
多
數
學
者
所
採
用
。

    

倆
腔
廝
隘
（
兮
汙
呂

計
唱
籌
閔跚
，
讓

一
七0

七
�

一
七
八
一
）
自
一
七
四
二
年
即
受
任
為
萊
普
西
大

學
教
授·

他
在
隱
回
十
八
世
紀
末
後
一段
時
期
中·

不
但
在
一般
隱
回
智
識
份
子
中
激
起
了
古
典
思
想
學
術
之
研

究
熱
情·

也
發
起
用
研
究
古
典
文
學
之
同
樣
方
法
去
研
究
漸
喲
。無
論
研
究
古
典
文
學
或
研
究
斯
喲·

都
得
用
同

樣
文
法
的
及
歷
史
的
方
法
。勵
鬧
於
一七
七
八
年
所
刊
行
的
廖
膚
阮
第
七
部
文
集
中
（
參
第
八
三
三
頁
）
，
即

首
先
倡
議
用
嚴
格
研
究
普
通
歷
史
的
方
法
來
研
究
基
督
的
生
平
。
他
用
這
方
法
刪
除
其
中
所
有
超
自
然
的
，
神
祕

的
或
神
話
的
成
份
，
結
果
自
然
是
所
餘
無
幾
，
但
自
他
發
動
此
種
辦
法
之
後
，
究
當
如
何
研
究
基
督
生
平
的
問
題

便
激
起
了
很
多
人
的
注
意
。陋
鼴
勵
（古
才a

留s

么
。。
。se

m
l

？
一七
二
五
�

一七
九
一
）自
一七
五
二
年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三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在
貽
同
大
學
任
教
職
，
雖
受
過
敬
虔
主
義
之
薰
陶

術
成
功

，
乃
在
乎
他
所
開
闢
的
途
徑

。

漸
養
成
，
教
會
歷
史
也
是
一
種
演
進
。

，
後
來
為
人
卻
頗
具
唯
理
的
傾
向
。
他
的
貢
獻
不
在
乎
他
的
學

他
將
聖
經
中
永
久
的
真
理
及
聖
經
各
卷
成
書
之
時
代
性
二
者
之
間
加
以
區

分
。
他
不
承
認
爍
經
各
卷
有
同
等
的
價
值
。
他
說
聖
經
中
有
啟
示
，
但
一
切
聖
經
不
都
是
啟
示
。
教
會
信
條
乃
由

尤
其
是
他
於
最
初
教
會
的
屬
彼
得
的
猶
太
教
派
，
與
屬
保
羅
的
反
猶
太
教

派
一一者
之
間
所
作
的
區
別
，
在
以
後
的
神
學
思
想
研
究
中
佔
重
要
的
地
位
。

第
十
二
段

十
九
世
耙
德
國
抗
議
宗
思
想
之
趨
勢

八
三
六

    

卜
八
世
耙
化
半
期
中
以
「
理
性
」
佔
優
勢
最
為
特
色
。
當
時
所
謂
理
性
等
於
，

$

’
識
，
那
時
代
是
理
智
而
非
情

感
的
時
代
。
它
的
功
績
在
乎
向
傳
統
思
想
提
出
質
問
，
將
古
代
的
迷
信
妄
說
一
掃
而
空
，
要
求
自
認
為
威
權
者
需

有
正
當
理
由
。
然
而
這
種
態
度
失
之
於
冷
酷
，
而
且
是
片
面
的
。
至
該
世
紀
下
半
期
，
這
種
態
度
已
遭
嚴
重
反

對
。
注
重
情
感
一
派
的
思
想
學
說
高
呼
「
同
到
自
然
去
」
的
口
號
。
但
這
派
人
之
所
謂
自
然
多
出
自
幻
想
，
又
以

占
典
的
與
中
世
耙
的
田）想
摻
惟
其
中
，
常
帶
含
糊
黯
淡
的
超
自
然
的
宗
教
思
想
，
由
此
造
成
一
種
較
前
大
不
相
同

的
思
想
趨
勢
，
不
單
注
重
人
的
巴
想
方
面
，
更
注
重
人
的
情
緒
方
面
。

    

宣
傳
這
種
思
相
）早
期
最
為
有
效
的n

使
徒
」
，
乃
是
盧
梭
（
方a

口
計
。qd

e
s

 
R

o
d

S
S

e
a

u

一
匕
一
二
�

一
七



匕
八
）·

然
而
這
種
運
動
之
在
當
時
，
久
已
風
起
雲
湧
於
陣
團
各
處·

尤
以
廳
國
最
為
顯
著
。
勵
鬧
即
染
有
此
種

巴
想
色
彩
。
這
一
派
的
代
表
作
品n

lJ

出
自
二
人
之
手
，
一
為
訏
德
（
一
七
四
九
�

一
八
三
二
）
，
一
為
席
勒
爾

（
一
匕
五
九
�

一
八
○
五
）
。
昔
日
唯
理
派
的
勢
力
雖
未
掃
除
淨
盡
，
但
一
種
全
然
不
同
的
田
）想
習
慣
已
佔
上

風
�

即
所
謂
浪
漫
主
義
（
審
日a

艮iC

騰
日
）
。

    

十
八
世
紀
中
之
哲
學
似
亦
遇
「
此
路
不
通
」
之
苦
。
來
布
尼
茲
－講

一
切
知
識
均
由
那
稟
賦
於
單
元
中
者
開
啟

而
來
。
窩
爾
夫
則
以
「
純
粹
理
性
」
力
為
實
據
之
根
源
。
在
另
一
方
而
陸
克
則
講
一
切
知
識
均
由
經
驗
得
來
，
雖

休
浪
對
於
由
原
因
與
實
質
推
斷
而
來
的
結
論
仍
然
懷
疑
，
然
而
他
仍
像
陸
克
一
樣
主
張
一
切
知
識
均
以
經
驗
為
根

據
。
這
英
德
二
派
的
思
想
趨
勢
顯
然
相
互
毀
滅
。
後
來
有
康
德
出
，
用
一
種
現
代
哲
學
所
取
的
出
發
點
為
根
據
，

冶
前
二
派
思
想
於

一
爐
，
而
又
珍
視
前
二
派
的
未
及
見
到
的
情
感
價
值
而
另
創

一
派
，
取
前
二
派
之
地
位
而
代

上
。
康
德
一
方
而
是
惟
理
的
啟
蒙
時
期
宗
教
的
極
點
和
實
現
，
另
一
方
面
，
他
卻
批
評
啟
蒙
時
期
，
指
出
其
缺
點

及
限
制
，
這
樣
減
低
了
它
的
勢
力
，
表
明
需
要
有
新
的
途
徑
，
終
於
十
九
世
紀
初
臨
到
了
。

    

康
德
（
工mm

a

里
巴
沐an

t

一
匕
二
四
�

一
八
○
四
）
，
乃
肯
尼
格
斯
堡
（K

。nig
s

汙rg

）
地
方
的
人
，
終

比
身
居
於
此
處
。
他
自
信
他
的
先
世
乃
蘇
格
蘭
人
，
幼
時
受
敬
虔
的
教
育
。
一
七
五
五
年
康
德
任
肯
尼
格
斯
堡
大

學
教
職
。
他
的
田）想
發
展
是
緩
慢
的
。
起
初
他
的
田）想
趨
向
於
來
布
尼
慈
與
窩
爾
夫
一
派
，
後
來
讀
休
謨
著
作
，

針
未
全
部
接
受
他
的
學
說
，
卻
對
以
前
一
派
的
思
想
發
生
疑
問
。
盧
校
對
「
深
藏
的
人
性
所
有
發
現
」
影
晌
他
的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三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三
八

思
想
至
為
深
切
。
一
七
八
一年
康
德
劃
時
代
之
作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
發
總
且e

o
f

才
羅

甲
壽

）
問
世
，
不

啻
對
窩
爾
夫
一
派
的
哲
學
田－想
下
一
當
頭
棒
。
隨
即
又
寫
了
些
思
想
更
為
成
熟
論
文
，
於
是
聲
聞
全
國
，
執
全

聰
思
想
界
之
牛
耳
。
到
了
一
七
九
七
年
他
的
智
力
與
體
力
日
趨
衰
弱·

卒
至
一病
不
起
。慷
臆
身
軀
矮
小·

一
生

獨
身
，
行
為
正
直
，
守
道
不
渝
，
對
於
工
作
尤
為
努
力
效
忠
，
真
是
鞠
躬
盡
瘁
。

    
由
很
多
方
面
看
來
，陳
隱
的
學
說
不
過
是
一
種
認
識
論
。
一
方
面
他
站
在
陸
克
與
休
謨
的
立
場
上·

主
張
在

吾
人
的
知
識
中
有
某
物
或
某
種
刺
激
�

即
知
識
內
容
�

是
由
外
而
進
入
心
思
，
另
一
方
面
他
又
站
在
來
布
尼

隱
與
厲
瀟
怏
的
立
場
上
，
主
張
人
心
稟
賦
有
某
種
品
質
，
能
於
那
外
來
之
物
加
以
形
式·

使
之
自
成
範
圍·

這
種

品
質
因
其
非
自
經
驗
得
來
，
所
以
也
是
超
越
的
；
時
間
與
空
間
乃
是
用
以
理
解
事
物
所
必
須
的
主
觀
條
件
。
心
思

按
照
其
自
身
所
具
的
法R

lJ
，
類
別
自
外
而
來
的
事
物
。
這
些
法
則
稱
為
範
疇
。
這
樣
說
來
，
知
識
乃
由
兩
種
原
素

產
生
的
�

內
容
是
自
外
而
來
的
事
物
，
使
事
物
形
成
的
是
心
思
法H

lJ

。
人
生
的
經
驗
均
為
這
兩
種
原
素
所
賜
；

但
我
們
由
它
們
所
得
來
的
知
識
，
並
非
事
物
的
本
身
之
所
以
為
事
物
，
乃
是
外
來
的
事
物
經
過
心
思
作
成
形
式
之

後
所
具
的
現
象
。
用
這
種
「
純
粹
理
性
」
去
表
證
上
帝
，
自
然
宗
教
以
及
宇
宙
的
結
構
，
如
同
窩
爾
夫
所
設
想

的
，
在
理
智
上
絕
無
可
能
。
此
類
事
物
自
身
之
所
以
為
事
物
，
其
存
在
的
性
格
我
們
無
法
表
證
。
我
們
可
以
拿
自

然
界
在
準
確
的
法lllJ

範
圍
之
中
來
研
究
，
但
所
謂
法R

lJ
也
者
，
不
過
是
我
們
自
己
的
思
想
模
型
而
已
。

    

單
從
純
粹
的
理
性
方
面
去
研
究
，
超
越
經
驗
以
外
的
絕
對
知
識
是
無
法
獲
得
的
，
然
而
人
有
道
德
的
感
覺
，



使
他
知
道
甚
座
是
應
該
作
的

康
德
於
一
匕
八
八
化
所
著
實
踐
理
性
批
判
（cri

舛

i

但e

床

多e
,

ra
C

廾－

C
a

lR
e

印

留p

）
【
註

一
】
一
乃
即
對
此
點
作
充
分
的
發
揮
。
當
人
而
對
何
者
當
行
一
問
題
時

，
他
立
即
感
覺
心
中
所
存
之

「
絕
對J1

I

令
」
（Ca

te
g

o
rica

l
 

im
p

e
ra

tive
)

�

是
一
種
訓
令
，
因
為
命
令
我
們
怎
樣
行
；
又
是
絕
對
的
，
因

為
是
無
條
件
的
。
你
要
如
此
行
，
好
哄
你
行
動
的
原
則
，
可
以
作
為
普
遍
法
則
用
的
！

一1

一一口以
蔽
之
日
，
行
你

分
所
當
行
。
蘊
藏
於
人
心
之
道
德
律
是
人
生
所
淌
最
高
貴
的
產
業

，
表
明
人
並
非
一
件
機
器

，
乃
有
人
格
的
。

隨
看
這
「
絕
對iij1

1

令
」
而
起
的
有
三
種
自
定
。
第
一
，
最
顯
然
的
自
定
，
乃
是
說
，
假
如
人
當
行
分
所
當
行
，
他

便
能
行
。
所
以
為
友
必
得
有
自
由
。
因
有
自
由
，
故
能
領
略
那
超
越
官
能
範
圍
以
卜
的
道
德
標
準
�

一
種
道
德

秩
序
的
範
圍
。
第
．
一種
自
定
即
靈
魂
不
滅
。
假
如
人
生
當
為
絕
對
訓
令
所
指
使
，
那
末
人
的
生
命
必
須
長
久
方
能

有
所
成
就
。
與
此
密
切
相
關
的
第
．一一自
定

善
德
應
產
生
一惱
樂
。
但
人
生
的
經
驗
並
不
證
明
有
善
德
必
有
一福
樂
，

所
以
必
得
有
一種
使
些

〔者
聯
成
一
氣
的
能
力
。
這
能
力
就
是
上
帝
，
是
為
第
三
自
定
。
單
就
「
純
粹
理
性
」
而

占
，
巨
帝
的
仔
在
不
過
是
一
種
假
定
；
但
在
實
踐
理
性
之
自
定
中
，
使
成
為
一
種
確
實
的
信
念
了
。

    

康
德
的
宗
教
見
解
基
於
實
踐
理
性
而
非
純
粹
理
性
，
在
他
於
一
匕
九
三
年
所
著
理
性
限
度
內
的
宗
教
（
〞
】i

低
。p

細ith
ip

斤e
 

B
o

u
n

d
s

。f
 

R
e

a
so

悶O
n

勿
）
［
註
一一
】

一
書
可
見
一
斑
。
因
為
他
以
道
德
為
實
踐
理
性
的

很
要
成
份
，
於
是
宗
教
在
他
石
來
，
不
過
是
有
神
論
的
倫
理
學
，
惡
與
絕
對
訓
令
爭
取
人
之
臣
服
。
几
為
這
善
德

原
理
�

絕
對
訓
令
！

所
統
治
之
人
，
取
得
上
帝
的
悅
納
，
即
為
上
帝
的
兒
子
，
在
上
帝
兒
子
之
中
，
基
督
為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三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四0

最
高
的
標
榜
。
所
謂
無
形
的
教
會
，
就
是
由
那
些
順
服
道
德
律
的
人
所
結
合
而
成
的
理
想
團
體
。
有
形
的
教
會
原

為
推
進
此
種
團
結
而
設
。
這
種
團
結
之
完
成
即
為
天
國
。
康
德
對
於
基
督
教
神
學
所
貢
獻
的
，
不
是
他
在
教
理
上

所
作
唯
理
的
解
釋
，
乃
是
他
證
明
了
人
心
寓
有
深
奧
的
感
覺
，
使
宗
教
的
信
念
與
道
德
的
行
為
成
為
當
然
之
理
。

浪
漫
主
義
後
來
把
這
種
思
想
朝
著
與
康
德
不
同
的
方
向
而
發
展
。

    
因
隨
同
將
（Jo,a

；

咸ri

汪
。
。
江erd

e

、
一
七
四
四
�

一
八
○
三
）
之
著
作·

引
起
了
學
者
對
於

纓
鼴
作
歷
史
的
解
釋
。隨
倆
陽
早
年
與
同
聰
友
善·

親
受
了
陳
隱
的
很
多
影
晌·

又
為
熱
心
贊
助
浪
漫
主
義
之

人
。自
一七
七
〈

/
＼年
直
至
逝
世·

他
在
喊
鷗
當
宮
廷
宣
道
者
。在
一七
八
二
年
與
一七
八
三
年
之
間
著
有
晞
帕
陳

扒
烏
厭
牌
滿
瓣
（孑i
鈴

無
口eb

re
w

才e

。
）
。
在
一七
八
四
年
與
一七
九
一年
之
間
著
有
伙
瀕
睦
陝
活
陣

(
P

口ilo
so

p

叮
無
參e

 
H

i
斗oryo

f

膩an
kin

d

）
。
在
他
看
來
，
宗
教
，
尤
其
是
基
督
教
，
是
人
類
最
深
感
覺

的
結
晶
體
。
聖
經
當
根
據
其
中
各
卷
的
寫
作
時
代
之
思
想
與
感
覺
的
眼
光
去
了
解
。
所
以
聖
經
根
本
就
是
一
集
宗

教
文
學
。
當
將
其
中
真
實
的
與
永
久
的
，
由
時
代
的
與
地
方
的
分
別
出
來
。

    

從
這
種
浪
漫
主
義
運
動
中
，
興
起
一
位
十
九
世
紀
初
期
聲
望
最
大
的
德
國
神
學
家
，
他
的
著
作
影
晌
遠
及
於

德
國
以
外
，
他
就
是
腓
勒
德
立
士
來
馬
赫
（
申ie

發ch
D

留i

巴
鬥
日
界
卯
三e

ie
r

日ac

穿r

一
七
六
八
�

一
八

三
四
）
。
他
生
於

一

勒
二
人
田一想
的
影
晌
位
普
魯
士
的
隨
軍
牧
師
的
家
庭
中

，
最
梭
讀
柏
拉
圖
、
斯
賓
挪
莎
、
，
自
幼
受
莫
拉
維
派
的
教
育
，
後
來
又
受
窩
爾
夫
與
色
姆

康
德
與
浪
慢
主
義

派
人
之
著
述
而
大
為
心
醉
。
一
七
九



六
年
任
柏
休
醫
院
牧
師
，
當
時
此
處
為
啟
蒙
時
切
巴
想
運
動
上
中
心
、
件
、1

匕
化
儿
年
出
版
了

一
附
對
唯
理
派
久

七
所
作
之
宗
教
講
演
集
（>

d

牙e
sse

s
 

o
n

 
R

e
li

往O
p

）
【
注
．
一
】

書
中
將
他
深
受
浪
渥
縱
義
潮
流
影
晌
之
根
木

巴
想
盡
行
發
揮
。
自
一
八
○
四
年
至
一
八
○
匕
年
任
哈
勒
大
學
教
授
，
一
八
○
七
年
他
同
到
怕
休
去
，
不
久
作
了

波
城
三
一
堂
牧
師
。
一
八
一0

年
當
柏
休
大
學
開
辦
之
初
，
他
受
任
為
神
學
教
授
，
至

一
八
二l]P

I

年
逝
肚
。
於
一

八
二
一與
一八
一一二
年
聞
寫
成
依
一釅
︸曰派
教
會
原
理
之
基
降
教
信
仰
（Ch

risti

辭

F
a

ith
 

A
cco

rd
in

g
g

多e

勿r-p
ci

化
。
。f
斤e

 
E

va
n

g
e

仕
。1

 
C

h
u

、ch

）
一
書
。
此
書
代
表
他
晚
年
成
熟
的
見
解
【
註
三a

】
。

    

士
來
馬
赫
的
田）想
言
論
之
主
要
貢
獻
，
在
乎
他
將
前
人
的
研
究
結
果
綜
合
而
自
成
系
統
，
把
神
學
建
立
於
新

的
基
礎
上
，
把
當
代
人
士
所
未
及
見
到
的
基
督
位
格
的
意
義
指
明
出
來
。
無
論
是
正
統
主
義
或
唯
理
主
義
，
都
把

宗
教
在
根
本
上
作
為
知
識
系
統
之
接
受
，
束
縛
行
為
的
外
表
規
條
。
就
正
統
派
而
言
，
宗
教
以
承
認
啟
示
之
真

理
，
順
服
上
帝
之
旨
意
為
基
礙
。
就
唯
理
派
而
名
，
宗
教
乃
是
接
受
理
性
所
指
證
的
自
然
神
學
以
及
舉
世
共
有
的

道
德
觀
。
在
十
八
世
紀
期
閒
，
這
兩
派
人
士
均
以
宗
教
與
道
德
為
工
具·

用
以
達
到
水
生
的
一幟
地
。
在
比
座
馮
嚇

看
來
，
宗
教
唯
一
的
基
礙
是
內
心
的
感
覺
。
雖
信
仰
與
行
為
均
由
宗
教
中
流
露
出
來
，
但
宗
教
的
本
身
既
非
全
部

教
理
�

無
論
是
啟
示
來
的
或
經
理
性
證
實
的
�

亦
非
行
為
的
規
範
。

    

士
來
馬
赫
得
自
斯
賓
挪
莎
，
來
布
尼
茲
）
，
與
康
德
者
甚
多
。
在
他
看
來
，
在
吾
人
經
驗
中
，
可
以
領
悟
到
一

個
多
方
面
的
變
動
無
常
的
世
界
，
與
一種
統
一
的
永
恆
的
原
理
，
兩
下
適
成
對
照
。
於
此
兩
下
對
照
中
，
一方
面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四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四
二

我
們
知
道
有
一
位
絕
對
的
和
永
遠
的
上
帝
，
因
為
沒
有
禮
，
萬
有
均
成
混
沌
；
一
方
面
我
們
也
知
道
有
世
界
，
因

為
沒
有
世
界
，
萬
有
均
屬
虛
室
。
萬
有
之
中
隨
在
皆
為
絕
對
者
所
充
塞
，
所
以
上
帝
是
貫
乎
萬
有
之
中
。
他
也
與

來
布
尼
慈

一
樣
主
張
人
各
為
一
小
宇
宙
，
乃
宇
宙
之
反
映
。
人
將
自
己
與
那
普
遍
的
，
絕
對
的
，
永
恆
的
比
較
起

來
，
他
便
自
覺
是
有
限
的
，
暫
時
的
�

換
言
之
，
感
覺
自
己
不
能
獨
立
。
這
種
依
賴
的
感
覺
乃
一
切
宗
教
的
基

礙
。
將
無
限
與
有
限
合
成

一
氣
，
引
人
與
上
帝
調
和
，
此
即
一
切
宗
教
所
有
的
目
的
。
所
以
每
一
宗
教
之
價
值
，

全
視
此
種
宗
教
共
有
的
目
的
達
到
至
何
種
程
度
。
因
此
宗
教
不
能
以
真
偽
來
作
區
別
，
只
能
以
成
效
之
多
少
以
示

區
別
。
一
切
人
類
歷
史
中
所
有
之
宗
教
進
步
，
均
可
算
為
真
正
的
啟
示
，
即
人
心
間
對
內
在
的
上
帝
增
一
層
的
領

悟
。
在
人
類
得
知
的
宗
教
中
，
惟
基
督
教
為
至
善
，
因
為
它
最
能
成
就
一
切
宗
教
所
期
望
的
。
它
的
問
題
也
是
一

切
宗
教
所
共
有
的
根
本
問
題
，
即
罪
與
赦
罪
，
失
和
與
復
和
；
而
在
基
督
教
中
，
基
督
的
位
格
又
為
中
心
要
素
。

禮
自
己
一
身
將
有
限
的
與
無
限
的
，
暫
時
的
與
永
久
的
和
合
為

一
，
將
人
神
合
為
一
體
。
所
以
他
也
是
引
領
人
類

與
上
帝
復
和
的
中
保
。
如
此
說
來
，
士
來
馬
赫
的
田
）想
是
極
度
的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
這
種
對
暫
時
與
永
久
�

人

與
神
�

聯
成
一
氣
的
生
命
是
永
生
不
滅
的
。
在
時
間
上
連
續
生
存
，
永
不
毀
滅
，
這
也
是
一
大
希
望
，
但
真
正

的
永
生
不
滅
，
乃
在
乎
生
命
之
品
質
，
不
僅
在
乎
時
聞
之
永
久
延
長
。

    

所
謂
教
理
，
即
指
這
些
根
本
的
宗
教
繩
驗
用
理
智
加
以
解
說
，
加
以
闡
釋
；
但
這

一
類
的
解
釋
僅
有
相
對

的
相
次
要
的
價
值
。
它
們
曾
經
有
過
改
變
，
也
許
還
要
改
變
。
它
們
不
過
是
那
常
住
不
變
的
真
理
在
時
代
中
將
自



己
表
彰
出
來
所
採
的
形
態

。

    

在
士
來
馬
赫
看
來
，
個
人
乃
是
組
成
家
庭·

社
會
勺
國
家·

以
及
世
界
的
份
子
，
而
人
對
這
些
團
體
的
關

係
，
一
旦
有
了
正
當
的
了
解
，
這
就
是
道
德
。
人
將
自
己
置
身
於
這
些
關
係
中
，
擴
大
限
界
，
便
可
以
驅
逐
自

私
。
道
德
不
是
宗
教
，
宗
教
也
不
是
道
德
；
但
宗
教
卻
對
道
德
極
有
輔
助
，
因
為
宗
教
本
於
基
督
徒
的
良
知
，
不

自
）地
挑
起
這
甚
廢
是
當
行
的
問
題
。

    

上
來
馬
赫
為
當
日
正
統
派
認
為
過
於
極
端
，
又
為
當
日
唯
理
派
認
為
太
涉
幻
想
；
為
在
十
九
世
紀
抗
議
宗
教

會
中
，
影
晌
現
代
宗
教
思
想
的
卻
以
他
為
最
深
切
。

    

康
德
的
思
想
中
包
涵
兩
大
難
解
之
點
。
一
方
面
它
不
承
認
能
用
理
智
的
力
量
得
到
事
物
之
所
以
為
事
物
的
真

正
知
識·

另
一方
面
它
又
不
能
解
釋
為
甚
磨
心
巴
的
進
程
在
一
切
個
人
都
必
須
是
相
同
的
。
當
代
的
哲
學
經
啡
晞

特
（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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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呂

g
tt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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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四
）
與
黑
格
爾
之
究
詰
開
展

，
由
浪
漫
主
義
進
入
唯
心
主
義

，
對
上
述
兩

個
困
難
作
有
相
當
的
闡
釋
。
黑
格
爾
（
發
。綴
。
細ilh

e
lm

 
F

rie
d"ich

 
H

e
g

e

】
一
七
七
○
�

一
八
三
一
）

生
長
在
施
圖
加
特
（S

tU
tt

唱
誅

）
由
杜
平
根
（
曰
炊bin

低
中
）
大
學
出
身
，
自
一
八
○
一年
至
一
八
○
七
年
在

耶
拿
任
教
職
，
從
者
甚
少
。
自
一
八
○
八
年
至
一
八
一
六
年
任
女
仁
堡
高
級
中
學
校
校
長
。
自

一
八
一
八
年
受
任

為
柏
林
大
學
教
授
，
聲
譽
迅
速
地
鵲
起
。
不
久
便
成
當
代
德
國
首
屈
一
指
的
哲
學
家
。
一
八
三
一
年

，
正
當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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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特
著
，
振
作
有
為
之
時
，
他
就
死
於
虎
疫

。
他
聲
譽
雖
大

，
但
在
教
學
之
時
言
語
態
度
均
極
平
凡
，
無
某
精

彩
。

    

在
黑
格
爾
的
田）想
中
，
宇
宙
即
是
那
位
絕
對
者
�

上
帝
�

在
奮
鬥
掙
扎
之
中
無
時
或
已
的
發
展
。
絕
對

者
乃
是
靈
，
它
的
發
展
乃
是
按
照
心
思
自
身
本
乎
邏
輯
田）想
而
擔
循
的
法
則
。
這
些
法
則
常
循

一
個
方
向
進
行
，

而
取
三
種
步
驟
，第
一步
為
正
論
（th

e
sis)

，
正
論
前
進
直
到
遭
遇
反
對
�

反
論
（
亂ith

e
sis

）
。
但
正
與

反
僅
為
那
絕
對
者
之
兩
僩
方
面
。
後
來
正
論
與
反
論
終
於
聯
合
而
成
一
體
�

合
論

（sy

要1
1

e

點s

）
。
與
「
觀

念
」
這
正
論
對
抗
的
反
論
是
自
然
界
。
這
一
正
一反
聯
合
而
成
一
較
高
之
合
論·

就
是
人
，
人
是
心
與
物
二
者
之

結
合
。
既
然
萬
有
不
是
別
的
，
乃
是
那
按
著
一
切
思
想
定
律
在
發
展
中
的
絕
對
者
，所
以
思
想
律
就
是
物
的
定
律
。

既
然
人
的
思
想
乃
是
那
絕
對
者
思
想
之
片
段
，
所
以
就
思
想
是
真
工
的
而
言
，
它
對
於
心
田）以
外
的
事
物
便
能
供

給
我
們
真
正
的
知
識
，
而
且
在
所
有
心
思
中
田）想
都
是
同
樣
的
，
因
為
都
是
那
絕
對
者
之
片
段
。
既
然
人
乃
由
那

絕
對
者
分
出
而
成
為
覺
悟
的
靈
，
听
以
有
限
的
靈
應
該
追
求
與
那
無
限
的
絕
對
的
靈
發
生
關
係
，
這
種
關
係
之
實

現
即
為
宗
教
。
宗
教
也
許
是
如
同
上
來
馬
赫
所
講
，
起
源
於
情
感
；
但
宗
教
不
成
為
真
正
的
知
識
，
便
不
是
真
正

的
宗
教
。
任
何
宗
教
都
是
追
求
得
知
巨
帝
，
惟
基
督
教
最
完
滿
的
實
現
了
這
種
追
求
。
上
帝
時
時
在
努
力
啟
示
祕

自
己
，
然
而
這
種
啟
示
的
工
作
須
循
那
三
步
進
行
。
例
如
：
上
帝
為
父
，
為
神
性
之
統
一
�

這
是
正
論
。
祕
以

子
把
自
己
客
觀
化
�

這
是
反
論
。
聖
靈
乃
是
結
合
的
愛
�

這
是
合
論
。
由
這
種
進
程
而
成
三
位
一體
。
道
成



肉
身
同
此
一
理
。
上
帝
為
正
論
，
那
有
限
的
人
性
�

反
論
�

與
祕
截
然
不
同
，
但
兩
下
結
合
而
成

一
較
高
之

合
論
，
即
合
神
人
二
性
於
一
身
者
。
自
嘿
隱
庸
以
後·

那
往
日
將
神
性
與
人
性
截
然
劃
分
之
說
日
漸
減
少·

而
在

十
九
世
紀
抗
議
宗
神
學
田）
想
中
流
行
一
種
神
人
根
本
結
合
的
意
味
。

    
嘿
略
而
學
說
見
解
深
邃·

精
巧
動
人·

故
大
受
歡
迎·

成
為
當
代
哲
學
界
中
最
具
影
晌
者
，
且
大
致
說
來
對

世
界
思
想
之
衝
擊
亦
至
巨
。
嘿
臨
庸
雖
是
宗
教
哲
學
家
而
非
神
學
家·

但
他
的
研
究
深
深
地
影
晌
到
神
學
。
他
的

觀
點
不
久
也
引
起
尖
鏡
的
反
對
，
但
也
吸
引
一
些
人
不
斷
為
他
重
新
詮
釋
，
尤
以
十
九
世
紀
下
半
期
在
英
國
美
國

為
然
【
註
四
】
。

    

陣隧
倆
學
說
中
那
發
展
過
程
的
理
論·

在
他
甌
（〞r

么i

斗an

斗c
#ristia

n
B

谷r

一
七
九
二
�

一
八
六
○
）

的
著
作
中
應
用
於
漸
喲
評
定
學
上
。咆
陣
自
一八
二
六
年
起
任
壯
陣
限
神
學
教
授
直
到
逝
世
，亦
即
新
壯
陣
眼
神

學
學
派
之
創
始
人
。
此
派
學
術
起
源
於
咆
甌
對
哥
麻
侈
教
會
中
不
同
派
別
所
作
的
解
釋·

此
書
出
版
於
一
八
三
一

年·

嗣
後
出
版
同
類
名
著
若
干
種
，大
得
學
者
的
贊
許
。咆
隨
像
嘿
臨
廂
一般
見
解
，以
為
一切
歷
史
進
程
都
須

經
過
正
、
反
、
合
三
種
步
驟
。
陋
鼴
勵
（
參
第
八
三
〈/＼
頁
）
已
經
講
過·

在
初
期
教
會
中
有
彼
得
派
（
主
張
猶
太

化
）
與
隊
囉
派
之
存
在
。
由
此
引
起
嘿
路
庸
學
術
之
三
步
論
。
根
據
包
現
所
講·

基
督
教
在B

lj

始
之
初·

原
係
一

種
信
仰
彌
賽
亞
的
險
阮
教
。
這
原
是
各
使
徒
的
共
同
立
場
，
此
為
正
論
。
有
了
正
論·

反
論
必
得
隨
之
而
起
，
即

陳
囉
一派
的
基
督
教
。陂
鵑
與
陳
囉
這
兩
派
相
反
的
見
解
競
爭
至
於
第
二
世
紀
；
但
後
來
終
於
不
免
演
成
合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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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即
最
初
之
大
公
教
會
，
因
為
這
個
教
會
同
樣
的
尊
重
彼
得
與
保
羅

    

包
環
於
重
訂
初
期
教
會
歷
史
中
，
提
起
了
一
個
聚
訟
紛
紜
的
問
題
，
即
新
約
各
卷
之
著
作
年
代
。
依
照
他
的

見
解
，
新
約
各
卷
之
作
，
原
為
發
展
當
初
兩
派
不
同
之
見
，
故
各
作
者
亦
必
代
表
一
派
成
見
，
因
而
各
有
其
特
殊

的
趨
勢
。
根
據
此
種
標
準
考
驗
之
後
，
包
緝
發
現
僅
有
羅
馬
書
，
加
拉
太
書

因
為
只
在
這
幾
本
書
中
找
得
這
種
競
爭
趨
勢
的
痕
跡

作
，
因
為
到
了
後
來
這
種
競
爭
在
教
會
中
漸
至
遺
忘

四
七
年
包
環
採
用
同
樣
方
法
來
研
究
福
音
書
。

，
其
餘
各
書
既
不
表
明
這
種
鬥
爭
的
趨
勢

，

。
啟
示
錄
是
一
本
猶
太
化
的
書
，
必
出
世
很
早

在
馬
太
福
音
中
發
現
猶
太
化
的
趨
勢
，
所
以
此
書
必
最
先
出
世

路
加
福
音
也
許
是
一
本
馬
吉
安
（
參
第
九
二
頁
）
福
音
書
之
重
述

勢

，
必
係
晚
出

蛛
絲
馬
跡
可
尋

究

，

解
答

，
在
約
翰
福
音
中
看
不
見
此
種
競
爭
的
跡
象
，
而
第
二

。
如
此
說
來
，
新
約
各
卷
之
大
部
份
必
作
於
第
二
世
紀

包
環
學
說
引
起
不
少
人
贊
同
，
也
引
起
不
少
人
反
對
，
對
於
新
約
研
究
一
門
學
問
極
為
有
益

對
於
初
期
教
會
及
其
作
品
不
知
增
多
了
幾
許
的
知
識
。

。
他
不
知
道
基
督
在
初
期
教
會
之
發
展
中
具
有
的
意
義

之
異
貝
紛
歧
還
有
其
他
方
面
。

八
四
六

，
而
不
知
彼
二
人
之
見
解
原
屬
大
相
逕
庭
。

，
哥
林
多
前
後
書
乃
保
羅
的
原
作
，

必
係
晚
出
之

。
到
了
一
八

馬
可
福
音
有
意
掩
飾
這
種
兩
派
傾
軋
的
趨

世
紀
後
半
期
中
所
起
的
各
種
爭
辯B

lJ

顯
有

。
由
於
此
類
研

這
些
研
究
所
得
的
結
果
即
算
是
對
包
洱
學
說
之
最
奸

。
在
猶
太
與
保
羅
二
派
基
督
教
當
中
顯
有
重
大
的
區

別
；
但
將
最
初
發
生
的
基
督
教
中
所
有
的
田）想
盡
行
包
括
在
這
些
區
別
中
，
問
題
並
不
如
此
簡
單
。
當
初
教
會
中

尤
其
是
後
來
學
者
對
於
第
二
世
紀
的
知
識
之
增
加
，
以
及
對
咆
隨
時
代
的
人
所
無



法
認
識
的
那
時
的
氣
氛
，
使
人
知
道
斷
不
能
依
他
陣
之
見

將
漸
鬧
中
那
慶
多
卷
之
著
作
時
期
編
入
那
樣
晚
的
時

代
。
它
們
簡
直
不
屬
於
那
時
代
的
氣
氛
的
。

    

自
包
耳
開
始
他
的
工
作
到
以
後
一
個
世
代
的
光
景
，廳
幗
神
學
家
分
為
三
派
。
一
派
為
極
端
的
唯
理
派
，
繼

續
那
十
八
世
紀
末
期
的
典
型
思
想

。
在
這
一
派
中
影
晌
勢
力
最
大
的
要
算
隊
儸
廝

（
口ei

。ri

子

鬨ed
rh

、d
。ot"l
。b
用a’dl

話
一
七
六
一�

一
八
五
一
）
。
他
自
一
七
八
九
年
任
酈
障
大
學
教
授
，
後
半
生
一
段
很
長
的
時

口
（
一
八
一
一�

一
八
四
四
）
均
在
隱
鵑
瀟
陸
大
學
任
教
職

。
他
生
平
極
其
反
對
超
自
然
論·

所
以
他
於
一

八
二
八
年
所
著
的
耶
穌
傳
是
當
代
唯
理
主
義
之
典
型
作
品
，
有
如
死
仄
槁
木
，
毫
無
生
氣
。
基
仔
在
水
面
行
走
，

他
說
是
出
於
門
徒
的
誤
會

，
因
為
當
時
基
枓
在
岸
邊
行
走
，
夜
霧
朦
朧

，
使
他
們
看
不
清
楚

。
五
千
人
得
飽
一

事
，
乃
因
基
降
寬
懷
大
度
的
將
所
有
小
量
食
物
雜
行
拿
出

，
由
是
感
動
草
眾

，
將
各
人
所
帶
的
食
物
都
拿
了
出

來
，
供
眾
享
用
。
基
修
並
未
真
正
死·

訑
在
墓
中
為
地
震
震
很
，
因
而
蘇
酣
，
後
與
門
徒
集
居
。

    

在
另
一
極
端
，
代
表
當
時
注
重
信
條
的
正
統
派
最
徹
底
的
，
為
序
廝
際
貽
（Er

區

丰
戶l

口么
。
田en

g
s

踏
仔

汙
員
一
八
○
一〔�

一
八
六
九
）
，
他
自
一
八
二
六
年
起
以
迄
逝
世
都
任
廂
麻
大
學
教
授
。
他
最
初
受
唯
理
派
的

影
晌
，
後
有
一
段
時
期
成
為
敬
虔
派
的
領
袖
。
一
八
四
○
年
，
成
為
隊
格
正
統
信
義
派
的
急
先
鋒
。

    

居
於
這
兩
派
極
端
思
想
中
間
的

又
有
一
個n
斡
旋
派
」

此
派
大
致
受
有
賺
騰
麻
的
影
晌
，
屋
基
督
徒

熱
情
所
吸
引
，
也
如
同
那
位
熱
情
宗
教
大
師
一
樣
，
熱
烈
的
以
身
許
基
仔
，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但
對
於
當
時
一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四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般
學
者
由
研
究
評
定
所
得
來
的
結
論

，

    

在
這

一
「
斡
旋
」
派
神
學
家
當
中

一
七
八
九
�

一
八
五
○
）

改
名
，
以
示
紀
念
新
生
之
意

故
自
有
成
功
之
特
點

。

感
化
之
處
甚
深
，

品
格
亦
於
此
可
見

託
路
克

尤
其
是
關
乎
聖
經
靈
感
及
記
載
史
實
問
題

H
lJ

出
之
以
接
納
的
態
度

影
晌
力
最
大
的
當
推
尼
安
德
（
兮h

a
p

口A

焜
嘔
斗
織ilh

e
lm

 
N

e
a

n

偽e

、

他
原
名
門
得
勒
（da

vi

斗
膩en

偽江
）
，
父
母
為
颺
阮
人
，
於
一
八
○
六
年
受
洗
時

。
（
因
尼
安
德
在
原
文
有
「
新
人
」
之
意
�

譯
者

儿
赫
門
下
受
教
，
後
來
因
得
這
位
老
師
舉
薦
，
於
一
八
一
三
年
得
任
啪
淋
大
學
教
席·

聲
譽
大
著

凡
三
十
餘
年
，
直
到

一
八
五
○
年
逝
世
。
後
來
尼
安
德
專
冶
教
會
史

，
出
有
專
論
多
種
，

史
（
口isto

ry
。f
斤e

 
C

h
ristia

n
R

e

州
也o

p

谷d
C

汙rch

）
第
一冊
於
一八
二
六
年
出
版
後
，
以
下
各
冊
相
繼

而
出
。
尼
氏
著
作
引
用
材
料
極
為
豐
富
，
依
他
不
來
，
所
謂
教
會
雇
史
即
屬
神
的
生
命
漸
次
管
制
人
的
生
命
之
進

程
，
而
此
種
屬
神
的
生
命
乃
在
個
人
生
活
中
表
顯
。
故
尼
氏
所
著
的
教
會
史
偏
重
為
教
會
特
出
人
物
作
傳·

過
於

注
重
個
人
影
響
，
而
忽
視
教
會
的
團
體
生
活
，
這
是
他
著
作
的
弱
點

尼
安
德
為
人
深
懷
基
督
徒
親
切
謙
虛
的
信
仰
，

此
種
貢
獻
不
下
於
所
著
各
書

品
格
可
愛
，
而
又
能
以
品
格
感
人·

在
神
學
家
中
像
泥
陵
聽
者·

誠
不
多
見

（
甲ie

d
rich

 
A

d

唱
件

，
富
於
人
格
感
力
的
神
學
家

（古
斤霄e

d
曰h

o
lu

ck

八
四
八

。
在
哈
勒
大
學
時
即
在
士
來

。
尼
氏
任
此
職

所
著
基
督
宗
教
與
教
會

然
而
他
將
教
會
史
從
新
的
一
方
面
去
看
，

於
個
人
交
往
之
間
，
他
的
學
生
受
他
人
格

門
神
學
家
乃
由
心
境
造
成
陽
，
這
是
他
常
說
的
一
句
話
，
他
的

一
七
九
九
�

一
八
七
七
）
也
是
一
位
與
泥
陵
廳
相

他
自
一
八
二
三
年
作
啪
麻
大
學
教
授
，
後
來
自
一
八
二
六
年
起
作
貽
附
大
學
教



授
直
到
逝
世
。
他
同
情
敬
虔
主
義
，
然
對
當
時
許
多
學
術
評
論
的
見
解
並
不
拒
絕
。
他
將
那
在
鷹
僕
時
代
為
唯

理
主
義
听
控
＄

l

］
的
哈
勒
，
變
為
擁
護
福
音
主
義
的
哈
勒
，
在
卡
九
世
紀
該
校
以
此
為
特
黠
。
他
也
是
個
著
名
的
宣

道
者
。
他
對
於
英
美
學
生
特
加
青
睞
。

    
斡
旋
派
神
學
家
當
中
第
三
位
代
表·

當
推
侈
喻
願
喻
（15

。
。
涉
唱
露
。or

。？

一
八
○
九
！

一八
八

四
）·
自
一
八
二
七
年
至
一
八
三
二
年
在
肚
陣
限
求
學·

自
一
八
三
四
年
任
該
校
教
師
職
。
此
後
又
在
聽
回
奸
些

大
學
任
職·
最
後
於
一
八
六
二
年
起
作
柏
林
大
學
教
授
直
到
一
八
八
四
年
逝
世
。
隨
凍
腔
倆
早
期
著
作
中·

最
重

要
的
要
算
於
一
八
三
九
年
出
版
的
基
督
位
格
教
理
（Do

ctrin
e

。f

斤e
 

P
e

rso
n

魚C
h

rist

）

一
書
。
他
的
神

學
思
想
到
晚
年
方
始
成
熟
，
於
一八
七
九
年
至
一八
八
一年
間
著
成
唁
聊
敵
漣
比
體
系
（syste

m
 

o
ft

才。
。。。

才in
e

s

。f

鬥aith

）
一
書
。
照
他
所
講
，
神
學
與
哲
學
兩
下
淵
源
攸
關

，
但
二
者
均
有
一種
前
進
的
歷
史
發
展
。

基
督
教
的
信
仰
以
基
督
徒
意
識
為
試
驗
標
準·

而
基
督
徒
意
識
又
承
認
津
經
所
記
載
的
靈
性
經
驗
為
確
實
，這
信

仰
在
基
督
教
歷
史
越
來
越
清
楚
。
基
督
教
之
中
心
教
理
即
道
成
肉
身
，
即
基
督
降
世
，
將
上
帝
啟
示
出
來
，
並
啟

示
人
可
至
何
等
的
地
位
，
因
禮
為
人
類
的
元
首
。侈
庸
腔
席
田）想
影
晌
及
於
漢
漢
二
國
甚
大
。

    

這
一斡
旋
派
神
學
家
，
因
為
信
仰
熱
切
，
對
於
神
學
評
定
的
立
場
又
謹
慎
小
心
地
加
以
選
擇
的
接
受
，
故
基

俘
教
世
界
內
，
頗
為
得
人
贊
許
。
但
它
那
斡
旋
的
立
場
不
適
於
十
九
世
紀
理
智
上
的
革
命
，
而
它
的
影
晌
勢
力
總

難
長
久
，
且
在
德
國
，
到
了
幾
個
主
要
的
領
袖
過
去
後
，
其
勢
力
亦
隨
之
消
沒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四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五
○

    

在
當
時
德
國
神
學
思
想
進
展
中
，
算
為
劃
時
代
的
一
部
著
作
，
還
不
是
由
以
上
所
提
這
幾
派
人L

而
來
，
乃

一
八
三
五
年
出
自
一
位
杜
平
根
大
學
年
僅
二
＋
七
歲
的
青
年
學
者
之
手·

他
就
是
同
爍
間

（da
vid

 
F

rie

合
仔

卯r

。
？
一
八
○
八
�

一
八
七
四
）
。
同
時
隱
間
對
嘿
路
屬
派
哲
學
素
有
心
得
，
也
熟
悉
咆
隨
早
年
的
思
想
立

場
。
他
曾
詳
細
研
究
過
那
位
史
學
而
兼
政
治
家
呢
沛
崗
（
中art

口old

。e

。rg
 

zie

才‘h

、
一
七
七
六
�

一
八1

 
1

1
一
）
的
著
作·

知
道
你
如
何
解
釋
囉
馮
初
期
的
歷
史
為
神
話
的
方
法
。
後
來
他
用
這
些
原
則
來
研
究
基
督
生
平
。

關
乎
耶
穌

一
生
事
跡
有
許
多
是
能
以
知
道
的
。
這
點
他
並
不
否
認
，
但
這
些
事
跡
也
好
像
其
他
的
史
跡
一
樣
，
乃

完
全
發
生
於
人
世
範
圍
以
內
，
所
以
我
們
必
須
以
此
種
眼
光
去
看
它

。
就
各
一嶼
（曰書
之
來
源
而
說
，
他
以
為
惟

約
翰
福
音
最
為
年
代
湮
遠
，
其
歷
史
價
值
極
少·

（這
與
當
時
學
者
的
一般
見
解
大
異·

特
別
是
陸
陝
馮
嚇
�
因
為

卜
氏
將
約
翰
看
為
比
其
他
福
音
更
有
歷
史
價
值
。同
時
階
同
卻
以
嗎
汰
在
福
音
書
中
應
居
首
位·

但
他
以
為
沒
有

一
本
福
音
書
是
由
親
自
目
擊
的
見
證
人
所
寫
。
神
蹟
固
然
是
不
可
能
的
；
但
福
音
書
滿
處
載
著
。
拿
一
般
唯
理
的

解
釋
來
對
付
神
蹟
，
如
保
羅
斯
所
作
的
（
參
第
八
四
八
頁
）·

簡
直
是
貽
笑
大
方
；
如
以
過
激
唯
理
思
想
來
評
論

神
蹟
，
如
來
馬
魯
斯
所
為
（
參
第
八
二
三
頁
）
，
以
為
是
出
自
有
心
欺
蝙
之
作
，
也
是
不
可
能
的
。
只
有
說
，
基

督
一
生
許
多
簡
明
自
然
的
事
蹟
，
均
為
神
話
所
包
圍
，
如
此
解
釋
方
為
正
確
。
當
時
人
們
均
望
彌
賽
亞
降
臨
，
廣

行
奇
蹟
；
他
們
指
望
舊
約
的
預
言
均
將
應
驗
；
他
們
有
些
偉
大
而
真
實
的
想
望
，
如
人
類
兼
有
神
人
二
性
，
又
因

與
上
帝
聯
合
而
能
超
越
死
亡
。
〔這
些
想
望
他
們
歸
諸
基
督
‘
或
以
為
在
禮
身
上
已
成
人
格
化
了
。
耶
穌
這
個
人
是



有
的
；
但
新
約
所
載
邢
滿
有
超
人
特
性
的
基
格
，
總
是
由
神
話
創
造
而
成
。

    

同
時
比
同
所
著
挪
隊
瞧
引
起
極
大
爭
辯
。
當
時
廳
國
各
派
見
解·

無
論
是
正
統
派
，
各
級
唯
理
派·

以
及

「
斡
旋
的
」
神
學
派
，
均
在
他
攻
擊
之
列
。
他
因
此
不
見
容
於
神
學
界
，
以
後
生
活
倍
感
痛
苦
。
然
而
他
的
書
引

領
了
基
督
生
平
之
研
討
一
門
學
問
進
入
一
新
的
境
界
，
他
對
於
往
日
一
般
唯
理
派
所
作
的
答
覆
是
高
超
的
，
由
他

听
發
動
的
探
討
工
作
，
對
於
宗
教
之
學
術
性
也
是
卡
荊
裨
益
。
對
他
的
研
究
有
兩
項
根
本
的
批
評
極
為
重
要
。
若

不
是
基
膂
神
格
是
由
於
初
期
教
會
無
意
中
虛
構
而
成
，
就
是
初
期
教
會
源
出
於
基
督
。
假
如
同
時
比
向
以
及
那
些

與
他
基
本
立
場
相
同
的
人
所
具
見
解
是
對
的
話
，
那
末
，
基
督
便
為
初
期
教
會
之
創
作
。
然
而
神
學
上
認
真
的
學

者
，
多
半
認
為
後
一
說
更
可
靠
。
純
然
拿
解
釋
普
通
史
跡
的
方
法
來
解
釋
基
仔
生
平
，
其
所
構
造
出
來
的
形
像
，

是
難
於
令
人
滿
意
的
。
史
偉
策
（Alb

e
rt

 
S

ch
w

e
itze

r

一
八
七
五
�

一
九
〈

/

＼
五
）
在
他
一
九
一
○
年
出
版
的
名

茗
對
歷
史
的
耶
穌
之
研
究
（
曰he

 
Q

d

讒t

無
參e

 
H

isto

亂ca
l

才
舀s

）
就
說
明
這
種
努
力
終
歸
是
失
敗
的
。

    

在
十
九
世
紀
下
半
期
，
無
論
就
解
說
初
期
教
會
情
形
來
說
，
或
就
解
說
臆
回
神
學
學
派
來
說·

潛
在
勢
力
最

大
的
一
位
神
學
家
要
算
立
敕
爾
（>

lb
re

ch
t

 
R

itsch
l

一
八
二
二
�

一
八
八
九
）
，
他
是
開
明
派
神
學
之
先

驅·

講
道
德
價
值
的
神
學
家
。
當
時
賺
隴
嚇
與
嘿
略
倆
的
學
說
已
喪
失
吸
引
力·

臣
風
瀟
是
想
在
基
督
教
信
仰

以
及
科
學
與
歷
史
研
討
得
來
的
新
知
識
之
間
，
作
一
種
新
的
護
教
式
的
綜
合
。
他
原
屬
咆
陣
學
派
，
後
來
自
一
八

五
七
年
發
表
所
著
古
大
公
教
會
源
流
考
（91

懸
悶
。f

 
th

e
o

咸C
a

th
o

l

斤C
h

u
rch

）
一書
之
第
二
版
以
後
，
便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五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五
一
一

與
該
派
主
要
主
張
別
抱
見
解
。
他
以
為
咆
陣
用
嘿
臨
瀟
哲
學
田）想
倡
言
陂
鵑
之
正
論·

與
陳
廉
之
反
論·

實
不
足

以
解
釋
初
期
教
會
之
發
展
。
初
期
教
會
中
不
少
異
見

，
但
各
派
均
尊
耶
穌
為
主

，
是
以
它
們
在
根
本
上
是
合
一

的
。
而
且
當
時
基
督
教
中
不
只
是
兩
種
迫
然
不
同
的
派
別
，
同
時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見
解
。
因
為
基
督
教
並
非
降
生

於
一
個
空
虛
無
物
的
世
界
，
所
降
生
之
世
充
滿
了
各
種
宗
教
的
，
哲
學
的
，
以
及
各
種
文
化
制
度
的
思
想
觀
念
。

那
初
期
基
杆
教
純
樸
的
原
始
的
真
理
，
特
別
在
異
邦
園
地
中
，
因
著
這
些
起
了
最
大
的
變
化·

結
果
便
是
那
古
代

大
公
教
會
中
所
有
的
神
學
及
制
度
。陳
漱
喃
主
張
充
分
使
用
歷
史
批
評
學
之
工
其
來
瞭
解
初
期
基
督
教
社
團
及
歷

史
的
耶
穌
。
立
敕
爾
注
重
耶
穌
為
中
心·

以
及
第
一
世
紀
教
會
有
歷
史
上
確
實
之
性
質·

大
為
阿
陝
抗
議
宗
學
者

所
採
納
。

    

立
敕
爾
於
一
八
四
六
年
開
始
在
膳
仰
大
學
執
教
。
到
了
一
八
六
四
年
轉
入
賂
肚
限
大
學
任
教
職

，
直
到
逝

世
。
一
八
七0

年
至
一
八
匕
四
年
之
問
，他
寫
成
他
然
要
的81

1
1學

著
作

，
離
浙
鱗
嚅
灌
卹
飯
啦
（Th

e

c

汗isti?
d

o
c

斗i

？。
氏
方
。tifi
。ati
。？
。d

 
R

e
C

O

。Cilia
ti

。
）
。
親
自
受
院
風
廁
教
導
的
人
並
不
多·

但
由

他
的
著
作
所
生
的
宣
傳
影
晌
實
屬
不
小
。

    

立
敕
爾
很
受
了
些
康
膾
的
影
晌·

以
道
德
的
感
覺
為
實
際
感
的
根
據
，
否
認
屬
理
性
的
知
識
之
絕
對
性·

又

雜
了
上
來
馬
赫
的
影
晌
，
以
宗
教
意
識
為
信
念
之
基
礎

他
卻
以
為
陸
陝
陽
嚇
所
講
宗
教
意
識
之
標
準
價
值
過
淤

侃
重
個
人
。
實
在
的
宗
教
意
識
不
在
個
人
之
內
，
乃
在
基
督
教
社
團
之
內
，
教
會
之
內
。
一逅
種
宗
教
意
識
也
不
是



抽
象
的
臆
測
的
知
識
之
根
源
。
它
是
與
十
分
實
行
的
個
人
關
係
有
連
帶
相
關
，
即
上
帝
與
宗
教
社
團
之
相
關
，
罪

與
救
恩
之
相
關
。
如
此
說
來
，
所
謂
「
自
然
」
神
學·

即
臆
測
的
哲
學
的
神
學
便
無
價
值
可
言
。
如
靨
賺
屋
廳

所
講
，
可
由
哲
學
推
出
「
第
一
原
因
」
；
但
由
此
推
出
的
第
一
因
遠
非
一
位
滿
懷
慈
愛
的
天
父
可
比
。
一這
種
有
關

實
行
的
啟
示
，
唯
有
藉
著
基
督
才
能
得
著
。
我
們
今
日
得
著
這
種
啟
示
是
以
最
初
門
徒
之
宗
教
意
識
為
媒
介
。
是

以
舊
約
與
新
約
均
有
出工
局
的
價
值
，
尤
以
新
約
的
價
值
為
大
，
因
為
前
者
顯
示
他
們
的
宗
教
背
景
，
後
者
紀
錄
他

們
對
於
基
督
及
其
一嶼
晉
所
有
的
意
識
。要
知
灌
喲
與
斷m

中
所
載
的
宗
教
意
識
也
無
須
創
立
一種
〔眼感
學
說·

只

用
正
常
的
歷
史
研
究
法
就
算
夠
了
。

    

雖
立
敕
爾
不
以
形
而
上
學
為
有
助
於
基
督
教
真
理·

卻
大
大
引
用
哲
學
家
睦
陣
（
審
江。】

f

口erm
a

n

？
鬥。斤斗

一八
一七
�

一
八
八
一
）
所
提
倡
的
認
識
論
［
註
五
】
。睦
陣
同
慷
聽
一樣·

以
為
一切
事
物
之
所
以
為
事

物
，
即
物
之
自
身
，
是
不
能
知
道
的·

他
卻
斷
言
物
之
屬
性
與
功
用
是
真
正
能
為
人
知
道
的
，
這
是
他
與
陳
聽
不

同
之
處
。
一
條
用
磚
鋪
成
的
路
，
我
真
知
道
它
是
人
行
道
。
而
磚
與
磚
之
間
所
有
的
空
隙
，
就
螞
蟻
一四
百
，
也
許

就
是
家
庭
。
就
一
物
之
抽
象
方
面
言
，
就
物
之
自
身
言
，
我
卻
無
法
得
知
究
為
何
物
。
假
如
我
由
物
之
屬
性
所
得

的
知
識
影
晌
及
於
我
的
行
為·

那
末
此
即
所
謂
「
價
值
判
斷
」
。
本
乎
此
理
泣
嗽
倆
倡
言·

就
那
些
在
最
初
基
督

教
社
團
中
與
基
督
接
觸
過
的
人
而
言
，
基
督
真
是
彰
顯
上
帝
慈
愛
的
啟
示
，
是
供
人
仿
效
的
榜
樣
，
對
人
代
表
上

帝
的
道
德
威
權
，
也
是
創
立
天
國
的
主
。
就
這
幾
方
面
說
，
當
時
的
人
真
正
知
道
基
督
；
但
假
如
要
問
：
禮
是
否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五
三



先
在

，

      

基

督

教

會

史

是
否
有
神
人
二
性
，
是
否
為
三
位
一
體
中
之
一
位
，

有
形
而
上
學
能
斷
言
其
是
否
有
無
。

即
是
因
著
基
督
信
靠
上
帝

，
愛
上
帝

類
概
念
交
相
聯
繫
，
不
可
分
開
。

(

＞
計lf

釋
經
鉅
子

                              

八
五
四

這
都
是
初
期
教
會
之
經
驗
所
不
能
答
覆
的
問
題
，
只

是
這
種
對
於
基
督
為
誰
，
基
督
有
何
意
義
之
認
識
，
在
人
心
中
先
起
信
仰
，

。
隨
著
這
種
新
的
態
度
而
罪
得
赦
免
消
除

，
（
罪
是
隔
斷
人
神
交
通
的
牆

垣
）
此
謂
之
稱
義
；
並
且
由
這
新
態
度
而
發
生
一
種
新
的
關
係

生
活
，
此
謂
之
復
和
。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在
實
質
上
是
社
會
性
的

一哈
音
如
同
有
兩
個
焦
點
的
橢
圓
：
即
稱
義
與
復
和
，
以
及
上
帝
的
國

以
為
這
些
得
救
的
觀
念
，
在
晚
期
教
會
歷
史
中
，
以
路
德
所
發
揮
的
最
為
明
晰

立
敕
爾
這
派
的
出
色
人
物

，
有
賀
洱
曼
（
織
斗he

lm
 

H
e

rrm
a

n

中

田
毒

界k

一
八
五
一
�

一
九
三
○

）
。

，
使
人
甘
願
遵
行
上
帝
的
旨
意

，
故
救
贖
主
，
得
蒙
救
贖
者
，

賀
環
曼
是
馬
爾
堡
的
神
學
教
授
，
開
明
派
神
學
的

對
開
明
派
影
晌
最
大
的
是
柏
林
的
哈
那
克
�
教
會
史
家
巨
擘

八
九
九
年
間
出
版
的
七
卷
英
文
版
教
義
史
（Histo

ry

。fD

。唱a
)

（
織h

斗
當C

h
risti

亂
付
？
）
也
是
高
級
開
明
派
神
學
的
典
型
說
明
。

來
的
其
他
宗
教
並
列
，
把
歷
史
方
法
普
遍
化
來
研
究
宗
教

，
自
願
在
天
國
中

和
被
贖
的
社
團
一

。
立
敕
爾

一
八
四
六
！

一
九
二
二
）
及
貽
廓
偉

。
他
的
名
著
是
自
一
八
九
四
年
至
一

。他
於
一九
○
一年
出
版
的
阿
康
區
潛
廠

立
赦
爾
派
的
精
神
是
熱
烈
虔
誠
，
致
志
於

真
理
，在
十
九
世
紀
之
末
與
二
十
世
紀
之
初
，
風
行
於
陳
回·

瑛
回·

及
隊
回

    

然
而
到
一
八
九
○
年
代
，
立
敕
爾
思
想
遭
到
「
宗
教
歷
史
」
學
派
的
挑
戰
。
這
一
派
是
把
基
督
教
與
古
代
近

立
敕
爾
極
力
想
追
溯
基
督
教
教
理
的
歷
史
性
發
展
，



這
一
派
研
究
基
督
教
木
身
的
創
始
，
認
為
立
氏
沒
完
全
遵
循
自
己
的
方
法
，
是
太
偏
狹
。
〔過
一

人
物
是
峙
同
隱
（
閔
日
莽
州ro

e
ltsch

一
八
六
五
！

才九
二11

一）
，
他
研
究
歷
史
的
輝
煌
著
作

社
倉
巔
史
（so

ci

巴
『ea

c

才i

。
騙o

ft

口。c

口risti

憚
。
。rC

江？
一九
一
二
）
［
註
六
］,

學
派
（
審
汰glo

n
sg

e
sch

ich

廾

lich
e

）
的
相
對
性
，
是
促
進
開
明
派
的
危
機
。

派
最
著
名
的
代
表

，
特
別
是
基
督
教

但
其
中
戶不教
歷
史

    

鬥
註
一
】
：
慷
聽
約
陣
腮
浙
際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十
三
卷
）
第
一0

三
貝
�

二0

七
頁
。

    

［
註
二
】
：
同
上
，
第
二
三
七
。

三
一
○
頁
。

  
r

註
一

1
1

1

：
參
陸
增
嚷
隧
件
爍
購
環
坤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部
第
十
七
卷
）
。

    

［
註
三a

】
：
同
上
。

    

［
註
四
】
：
參
際
纖
維
淦
一（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一一部
第
卜
四
卷
）
叩。格
爾
原
史
哲
學
的
緒
論
。

  

鬥
註
五
】：
同
上·

第
二
四
七
！

三
九
一頁·

即
險
偉
的
名
著
肄
（沛
瀟
中
的
第
儿
篇
「
萬
有
的
合
一
性
」
。

    
L

註
六
」
：
同
上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廿
三
卷
。

            

第
十
三
段

十
九
世
耙
之
英
國
抗
議
宗

    

當
十
九
世
紀
初
年
，陝
廁
的
宗
教
生
活
大
為
一崛
音
上
義
的
靈
性
奮
興
運
動
听
換
制
，
許
多
人
因
此
離
明
國
家

教
會
（
卒
第
八0

六
頁
）
，
而
在
國
家
教
會
中
也
有
了
一
個
一嶼
︷。
派
，
這
派
在
十
九
世
紀
鏟
）成
了
低
派
教
會
，
反

            

第
七
期

近
代
叢
嗡
歇

八
五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五
六

對
高
派
教
會
。
一臨
音
派
如
同
循
道
派
一
樣
，
努
力
實
行
善
工
及
宣
教
活
動
（
參
第
八
一
八
頁
）
。
國
家
教
會
中
的

福
音
派
在
教
會
事
務
中
，
日
形
重
要
，
一
八
一
五
年
獲
得
設
立
第
一
個
主
教
區
，
至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成
為
教
會
的

領
導
者
，
在
平
信
徒
中
尤
具
勢
力
。
但
十
九
世
紀
又
有
一
種
新
的
開
明
的
廣
派
教
會
運
動
出
現
，
且
高
派
教
會
傳

統
也
在
復
皿
（
。

    
廣
派
教
會
的
興
起
由
於
對
當
時
神
學
信
條
之
不
滿
。
就
知
識
方
面
而
言
，
當
十
九
世
紀
初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中

所
有
各
派
仍
然
依
附
十
八
世
紀
編
狹
思
想
的
討
論
。
一
般
學
者
依
然
拿
唯
理
的
眼
光
去
看
神
學
�

以
為
神
學
是

一
種
思
想
系
統
，
可
以
用
理
智
或
權
威
的
啟
示
表
證
出
來
，
或
理
智
與
啟
示
同
時
並
用
。
然
而
有
些
新
的
知
識
動

力
正
在
興
起
。
當
十
九
世
紀
初
年
溪
回
詩
歌
韻
文
文
學
已
開
美
麗
之
花
。
浪
漫
主
義
也
如
同
在
德
國
一
樣
勢
焰
高

張
（
參
第
八
三
七
頁
）
，
造
成
前
所
未
有
的
理
智
空
氣
。同
咯
時
（w

比te

、
＇
。斗
）
爵
士
所
著
各
種
傳
奇
小

說
，
就
是
這
種
新
局
面
周
知
的
例
證
。
一
種
新
的
人
道
思
想
之
產
生
，
大
半
由
於
循
道
派
的
奮
興
運
動·

並
且
在

各
種
改
良
社
會
的
運
動
表
示
出
來
。
這
種
種
趨
勢
必
至
影
晌
於
神
學
思
想
與
宗
教
理
想
，
可
無
疑
義
。

    

當
十
九
世
紀
最
初
的
二
十
五
年
中·
影
晌
陝
回
宗
教
思
想
最
大
的
首
推
附
哺
同
臣
訪am

u

么T

攔
了rc

巳
？

江
斗鳴
一
七
七
二
�

一
八
三
四
）
，
他
是
一
位
聲
名
顯
赫
的
詩
人
，
文
學
評
論
家
而
兼
哲
學
家
。科
氏
初
年
頗
同

情
於
鬧
廂
肚
圖
主
義
，
自
一
七
九
八
年
與
九
九
年
間
留
學
隱
國·

因
而
與
隱
回
諸
文
學
大
家
發
生
因
緣·

且
傾
向

於
陳
廳·

啡
晞
隱
和
廚
麻
各
家
思
想
學
說
，
這
種
哲
學
見
解
大
體
上
在
當
時
漢
國
尚
無
所
聞
。
科
爾
利
之
的
著
述



擴
無
完
備
的
系
統
可
言·

妓
關
緊
要
的
一部
著
述·

為
一八
二
五
年
化
版
的
憑
達
黝
（>i

斗。g

川e

出leo
t

】。？)

與
脈
防
（勿ale

y

）
的
唯
理
的
主
張
對
立
，
他
於
「
理
性
」
與
「
理
解
」
中
加
以
區
別
。
他
以
「
理
性
」
為
直
覺

會
悟
的
能
力·

乃
一
種
「
內
心
的
識
見
」
，
藉
以
直
接
會
悟
各
種
宗
教
真
理
。
這
種

「
道
德
的
理
性
」
以
「
良

知
」
為
伴
侶
，
發
施
絕
對
的
號
令
，
又
有
三
種
自
定
，
即
道
德
律
，頒
布
此
律
之
主
，與
來
生
。
如
此
說
來
，
宗
教

不
假
外
來
的
穢
據·

僅
憑
宗
教
〈思識
而
得
確
定
。
故
人
多
稱
斛
氏
為
「
陝
國
的
陸
陳
臨
嚇
」
。
從
許
多
方
面
說
，

他
實
開
教
會
廣
派
田）想
之
先
河
；
但
他
也
很
注
意
把
教
會
看
為
由L

帝
所
設
立
，
比
任
何
「
依
法
設
立
的
」
組
織

有
更
崇
高
與
貴
重
的
地
位
；
由
這
一
方
面
看
，
他
又
為
那
高
派
教
會
預
備
了
道
路
。

    

繼
附
倆
同
化
著
作
而
發
展
宗
教
思
想
的
為
隴
浬
陰
（田
口om

?

＞
痲
。口
一
七
九
五
�

一
八
四
二
）
。
亞
氏

自
一
八
三
八
年
起
任
肚
臨
脾
（
署
咨y

）
中
學
梭
長·

頗
負
盛
名
。
他
為
人
有
堅
篤
誠
樸
的
基
曆
教
信
仰
，
他
的

學
生
得
他
的
助
益
不
少
。
他
的
見
解
大
致
與
肚
庸
鵑
（
參
第
八
四
一貞
）
相
類
似
。
舉
經
是
文
學·

當
按
其
中
各

卷
寫
作
的
時
代
情
形
求
了
解
，
但
其
屬
神
的
真
理
深
入
人
的
內
心
。

    

津
濰
嘛
定
學
得
除
勵
陸
（
口
。偉
攤
口
、
計
膩ilm

a

？
一
七
九
一�

一
八
六
八
）
於
一
八
工J

九
年
用
批
評
方
法

應
用
於
舊
約
研
究
，
著
猶
太
人
一歷
史
（

後·

任
防
歐
聖
曆
雕座
堂
觔
席
牧
師·

所
著
最
有
價
值
之
書
為
序
雕
曆
湊
燈

（口i

。什。召

a
p

ity
)

，
成
於
一
八
叔
夜
年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口isto
ry

亂
于e

才
細s

）
一
書

，
而
大
有
進
展

密
氏
自
（
八
四
九
年

  
O

f
 

L
a

必i

中C
h

汰
斗
－.

八
五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五
八

    

陣
陣
廝

（J

。h

斗
甲e

d
e

ric

州
口e;

－、
口
膩a

。江ce

一
八
○
五
�

一
八
七
二
）
雖
不
願
自
命
隸
屬
於
教
會
廣

派
，
卻
對
該
派
之
推
行
殊
有
貢
獻
。
他
的
父
親
是
一
位
神
體
一
位
派
牧
師
，
他
自
己
卻
投
效
於
國
教
，
作
了
吉
斯

(
g

y

！。
口
。弓it

巴
）醫
院
牧
師
。
自
一
八
四
○
年
任
陝
隍
學
院
《×in

k

。co
lle

g
e

）
教
席
，
後
來
因
見
解
特
異
，

於

一
八
五
三
被
撒
職
。
翌
年
，
他
創
設
工
人
學
院
，
於
是
一
種
基
督
教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由
此
開
端
。
一
八
六
六
年

陸
凜
廝
受
任
為
翩
廉
大
學
教
授
。
在
摩
氏
思
想
中
，
基
督
乃
全
人
類
的
元
首
。
任
何
人
都
不
在
上
帝
的
咒
詛
之

下
。
人
都
是
上
帝
的
兒
女
，
只
要
人
自
己
如
此
承
認·

及
向
丘
帝
表
示
那
由
這
承
認
自
由
而
來
的
孝
順
之
愛
與
服

務
的
心
，
就
無
須
其
他
引
人
復
和
之
道
。
大
概
一
切
的
人
最
後
都
要
歸
入
上
帝
家
中
，
不
致
於
有
人
永
久
失
喪
。

    

還
有
一
位
與
摩
里
斯
神
學
思
想
相
去
不
遠
的
當
代
領
袖
人
物
羅
伯
生
（
甲
亂
。江
斗

祝illia
m

 
R

o
b

e
r

防6

中
一

八
一
六
�

一
八
五
三
）
，
專
以
講
道
著
名
。
羅
氏
所
受
的
教
育
原
屬
福
音
精
神
，後
來
經
過
一
度
極
其
懷
疑
的

時
期
而
達
到
廣
派
教
會
的
思
想
立
場
。
自
一
八
四
七
年
作
沛
康
比

（
甲i

簪g

。
）
教
會
牧
師
以
後
，
不
久
便
以

茂
年
去
世
。
十
九
世
紀
中
在
英
美
兩
國
任
何
英
文
講
章
，
都
不
及
羅
伯
生
所
遺
留
下
來
的
感
人
深
遠
。
屬
靈
的
真

理
難
以
理
智
窮
究
，
須
得
以
屬
靈
的
眼
光
參
透
。
基
督
的
人
性
可
以
證
明
祕
的
神
性
，
亦
可
引
人
對
於
訑
的
神
性

發
生
信
仰
。

    

當
時
還
有
兩
位
大
作
家
，
對
於
廣
派
教
會
見
解
之
推
行
發
生
不
少
效
力

，

一
位
為
小
說
家
，
挨
弗
斯
利

（閃ve
r

分b

的
牧
師·

陳
阿
颶
戶ch

a
rl

？
審
；嘎
】。
一八
一九
�

一八
七
五
》
。
一位
為
陸
泥
陘
勳
爵
（
巴·



fre
d

.
L

o
rd

田en
n

yso

＃
一
八
○
九
�

一
入
九
二
）泰
氏
於
一
八
五O

年
作
成
一
部
名
為
紀
念

（lp
 

M
e

日0!

rl

？日
）
的
詩
，
是
一
部
十
足
表
揚
廣
派
教
會
田）想
立
場
之
作
。
與
此
二
人
思
想
接
近
的
為
韋
斯
敏
斯
德
首
席
牧
師

陣甌
同
（>rt

口、
勿e

。汙
百sta?l

待
一
八
一
五
�

一
八
八
一
（
與
隊
峙
防
陘
首
席
牧
師
隱
肚
庸
（
甲ed

e

汰
。

細
三ia

m

用arra
r

一
八
三
一�

一
九
○
三
）
。
一
八
六
○
年
有
些
牛
津
學
者
想
用
現
代
科
學
與
歷
史
評
論
的
眼
光

嘔
表
揚
基
腎
教·

出
版
烯
汶
陳
（寥
攔
。a

戶d
 

R
e

V
ie

w

。）·

一八
六
二
年
有
鄘
賂
瀟
（之at

么
）的
主
教
限
嘛
陳

(
J

。可
響illia

m
 

co
l?

so

一八
一四
�

一八
八
三
）發
表
所
著
哺
喲
低
牌
評
論
一篇
，受
教
會
當
局
審
判·

由
是
激
成
一番
很
大
的
風
潮
。園
廂
學
者
中
有
三
位
對
津
他
學
術
研
究
有
重
大
貢
獻·

這
是
國
嘶
斛

（
牙
辭
。

勿（

)5
5

丰e
stco

tt
一
八
二
五
�

一
九
○
一
）
，
賴
特
福
特
（兮
玲ph

口arb
e

r

：
各
織oo

t

一
八
二
八
�
�
一
八

代
九
）
及
隙
附
（,

n
t

。？J
。hn

>
n

汁口On
y

 
H

o
rt

一
八
二
八
�

一
八
九
二
）
。
颼
同
斛
及
價
時
經
約
三
十
年

也
研
究
，
於
一
八
八
一
年
發
表
了
希
臘
文
新
約
評
定
本
，
成
為
標
準
版
本
。
然
而
所
謂
教
會
廣
派
，
嚴
格
地
說
起

來
，
並
非
一
種
學
派
。
屬
乎
此
派
的
人
不
多
，
但
它
影
晌
於
英
國
宗
教
思
想
卻
很
廣
泛
。

    

在
此
時
期
，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內

，
有
一
種
關
係
重
大
而
極
為
敬
虔
及
富
於
自
覺
性
的
發
展

，
是
「
牛
津
運

動
」
，
或
稱
「
單
張
運
動
」
（0

亂
。亂
．
。r
田ra

cta
ria

尸M
O

V
e

髡
艮
）
，
由
此
產
生
聖
公
會
公
教
派
。
這
運
動

使
得
頗
呈
頹
勢
的
高
派
教
會
傳
統
再
得
到
新
生
命
和
方
向
。
十
九
世
紀
的
二
十
五
至
〔一一十
年
間
，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失
去
幾
種
特
穫
。
一八
二
八
年
廢
除
了
劉
雕
泠
（
參
第
七
二
九
頁
）
與
圓
略
滌
卿
（co

rP
o

r

跌
。＃
＞
。g

）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五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六O

一
八
二
九
年
羅
馬
天
主
教
取
得
了
膺
選
下
議
院
議
員
及
受
任
官
職
之
權
。
自
一八
乙
○
年
七
月
法
國
革
命
以
後
，

一
種
改
革
國
會
議
員
選
舉
運
動
風
起
雲
湧
，
經
過
熱
烈
奮
鬥
之
後
，
於
一
八
三
二
年
得
勝
了·

議
院
權
利
由
地
主

縉
紳
階
級
，
大
部
份
轉
移
到
中
等
階
級
去
了
，
於
是
加
強
了
反
國
教
派
的
勢
力
不
少
。在
許
多
保
守
派
教
會
領
袖

看
來
，
似
乎
連
教
會
與
國
家
的
基
礎
都
已
發
生
動
搖
。
他
們
於
是
不
得
不
問
教
會
自
身
到
底
是
何
性
質
。
教
會
果

真
由
上
帝
設
立
，
是
不
可
更
易
的
制
度
應
？
還
是
像
改
教
以
來
多
次
發
生
的
事

一
樣
，
教
會
可
由
政
府
立
法
，
隨

時
更
易
呢
？
他
們
的
答
覆
所
取
的
形
式
，
大
體
上
為
浪
漫
主
義
對
初
期
教
會
及
中
世
紀
教
會
的
興
趣
所
決
定
。

    

在
這
些
問
題
討
論
進
行
的
當
中
，有
幾
位
年
青
的
教
會
領
袖
�

多
數
與
牛
津
的
俄
利q)J

(
O

rie
l

）
學
院

有
關
係
的
人
物
�

挺
身
而
起
，
發
起
所
謂
牛
津
運
動
。在
這
一
班
人
當
中
，
也
許
影
晌
力
最
大
的
，
當
推
那
位

壽
命
短
促
的
鵬
隨
鵑
（
〞c
口、d
于
驕
巴1

,
o

u

偽。
一
八
○
三
�

一
八
三
六
）
。
在
他
看
來·

真
理
藏
於
教
會

一裝
面
。
但
改
教
家
不
察
，
已
將
早
期
教
會
所
珍
藏
的
一
些
真
理
廢
棄
了
。
他
以
為
須
將
禁
食
，
教
士
獨
身
，
尊
敬

聖
徒
，
以
及
「
公
教
會
各
種
習
俗
」
都
復
興
起
來
。
與
佛
饒
得
關
係
最
深
的
一
位
領
袖
為
紐
曼
（
古
可

田en
ry

ze

奉a
n

一八
○
一
�

一
八
九0

)

，
他
有
講
道
的
口
才
，
富
於
智
力
，
雖
幼
年
受
過
福
一晉
派
的
訓
練
，
但
後

來
對
臨
驍
鵑
的
思
想
大
表
同
情
。
隴
同
勵
派
領
袖
人
當
中
之
第
三
位·

當
推
隊
隨
勵
（J

。h

？
甲
田
。
一
七
九
二

�

一
八
六
六
）
，
他
先
世
為
拒
誓
派
，
在
一
八
二
七
年
間
出
版
了
一
部
十
九
世
紀
中
最
有
名
的
宗
教
詩
集
，
名

為
降
縉
緲
阡
（曰汗c

了risti

。

叫。
。
）
。與
這
位
領
袖
人
物
心
心
相
印·

深
表
同
情
的
一位
翩
臨
學
者
為
囉
廝



（
杳
各

Ja
m

？
審
＂
一
七
九
五
�

一
八
三
八
）·

他
於
一
八
三
二
年
創
辦
坏
劍
瀕
灘
胤
（
甲iti

斗
冢
權

。i#e
)

，
專
為
發
揚
教
會
屬
神
的
威
權
及
其
永
不
改
變
性
之
信
仰
。
在
這
一班
人
看
來
，
最
近
國
中
發
生
的
政
變

危
險
很
大
。
一
八
三
三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陂
阮
勵
在
件
陣
講
道
，
以
「
舉
國
離
叛
」
為
題
，
不
啻
為
聖
公
會
公
教

派
運
動
之
發
輟
發
出
一
道
信
號
。
同
年
九
月
隨
隨
勵
又
為
這
個
運
動
編
成
各
條
當
循
的
原
則
。
根
據
這
派
人
所

講
，
人
得
救
在
乎
藉
著
聖
餐
領
受
基
督
之
體
與
血
，
然
而
這
個
聖
禮
只
有
為
那
些
由
使
徒
統
緒
一
脈
相
傳
，
受
過

聖
職
的
人
所
施
行
，
方
為
有
效
。
這
就
是
教
會
的
寶
藏
�

教
會
須
用
各
種
方
法
，
使
之
同
復
到
最
初
幾
世
紀
統

一
不
分
的
純
樸
狀
態
中
去
。

    

同
一
個
月
中·
隱
優
開
始
發
行
那
名
震
一時
的
降
憑
浮
鼴
（曰r

。g

合
、
子
。
曰in

、
。
）·

故
這
運
動
後
來

又
稱
「
單
張
運
動
」
。
到
了
一
八
三
五
年·

又
得
一
位
名
人
加
入
這
運
動
，
他
就
是
賻
酒
（
閔‘紹
禹dB

o

膩規e

江e

弋u

、y

一
八
○
○
�

一
八
八
二
）
，
其
後
廉
區
的
地
位
動
搖
了·

他
就
應
運
而
起·

居
該
派
的
領
導
地
位
。

溥
西
為
人
熱
心
虔
敬·

他
以
全
心
全
力
促
進
聖
公
會
公
教
運
動·

致
使
人
稱
這
運
動
為
「
賻
晒
主
義
」
（
勿u

冷
丫

1
5

日
）
�

在
溥
西
本
人
看
來
，
不
過
是
原
始
基
督
教
之
復
蘇
。

    

此
類
單
張
共
計
發
行
九
十
種
，其
中
為
降
漫
所
寫
的
共
有
二
十
三
種
。
其
他
寫
作
人
為
肢
沐
勵·

膊
哂·

彿

饒
得
等
。
在
紐
曼
看
來·

惟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不
偏
不
倚
的
立
於
抗
議
宗
教
會
與
囉
馮
教
會
之
間·

最
得
中
道
；
但

機
來
寫
作
此
類
單
張
的
人
，
多
趨
於
強
調
各
種
教
理
與
實
踐
，
這
些
教
理
與
寶
踐
雖
起
源
於
古
代
教
會
，
通
常
卻

            

第
七
朋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六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以
為
僅
見
於
羅
馬
教
中

。
例
如
溥
西
講
到
洗
禮
有
重
生
的
效
能

，

有
人
主
張
聖
經
不
可
任
人
隨
意
使
用

州
的
第
九
十
種
單
張

。
於
此
單
張
中

表
現
的
真
正
羅
馬
教
思
想
也
無
衝
突

F
令
禁
止
此
類
單
張
之
刊
行
。

    

當
單
張
發
行
至
第
九
十
種
時

，

八
六
二

晚
餐
禮
有
祭
奠
的
意
義
。
有
人
主
張
認
罪

，
教
理
不
可
任
人
隨
意
宣
講
。
引
起
最
大
爭
辯
的
為
紐
曼
於
一
八
四
一

，
又

年
所

  

紐
變
倡
言
那
三
十
九
條
信
條
只
是
解
釋
公
教
信
仰
，
甚
至
與
天
特
會
議
所

。
很
少
學
者
或
教
牧
會
接
受
紐
曼
這
種
顯
然
錯
誤
的
解
釋
。
牛
津
主
教
於
是

紐
曼
聲
勢
極
盛
，
聖
公
會
公
教
運
動
已
經
引
動
數
百
聖
職
人
員
起
而
聲
援
。

至
此
時
，
紐
曼
對
於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之
公
教
性
反
而
感
覺
懷
疑
，
於
是
於
一
八
四
五
年
十
月
九
日
歸
服
了
羅
馬
教

會
【
註
一
】
。
隨
著
他
歸
入
羅
馬
教
的
牧
師
與
平
信
徒
共
有
數
百
，
其
中
最
負
盛
名
的
一位
為
蔓
寧
（
口
義y

日
織ord

 
M

a
n

n
in

g
一
八
○
八
�

一
八
九
二
）
，
他
在
一
八
五
一年
歸
服
羅
馬
教
，
至
一
八
七
五
年
封
為
紅
衣

主
教
。
自
改
教
以
來·
瑛
回
與
儸
馮
之
關
係
無
形
斷
絕·

至
一
八
五0

年
教
宗
險
偽
九
世
恢
復
陝
回
為
囉
矚
教
的

讓
教
區·

一
時
草
情
為
之
鼎
沸
【
註
？一】·

鷹
際
不
像
阿
躍
那
樣
思
想
和
緩
。
後
來
他
異
常
熱
烈
地
擁
護
囉
馮
教

宗
的
權
勢

，
紐
曼
在
英
國
羅
馬
教
派
當
中
雖
算
為
極
關
重
要
的
份
子
，
可
是
等
到
一
八
七
九
年
才
晉
升
為
紅
衣
主

教
。

    

由
於
這
些
人
之
歸
服
儸
馮
，
件
陣
運
動
的
本
身
便
因
而
終
結
，
但
由
它
產
生
出
來
的
陣
鷹
用公
教
派·

因
賻

西
領
導
有
方
，
不
但
得
以
安
然
渡
過
這
種
風
浪
，
而
且
這
一
派
勢
力
反
有
加
無
已
，
成
為
國
家
教
會
中
重
要
的
一



派
。
此
派
將
教
理
問
題
整
頓
之
後
，
於
是
專
心
於
禮
拜
儀
式
之
增
進
，
引
進
許
多
為
抗
議
宗
所
廢
棄
的
習
俗
。
由

這
些
改
革
遭
遇
到
不
少
民
眾
的
以
及
法
律
上
的
反
對
，
但
提
倡
儀
式
一
派
人
的
願
望
卒
致
大
部
告
成
。
假
如
不
察

聖
公
會
公
教
派
所
有
最
深
的
宗
教
熱
忱
，
任
何
對
它
的
批
評
都
難
準
確
。
這
一
派
人
固
然
已
將
教
會
崇
拜
儀
式
及

神
學
羅
馬
化
，
或
說
公
教
化
，
然
而
他
們
對
於
一
般
貧
苦
階
級
以
及
沒
有
教
會
照
顧
的
民
眾
極
其
關
心
。
下
等
社

會
民
眾
原
與
英
國
國
家
教
會
幾
不
發
生
關
係
，
後
來
因
這
一
派
人
之
盡
心
竭
力

，
以
致
得
到
他
們
仍
然
歸
同
教

會
。
一
八
六
○
年
為
擁
護
高
派
教
會
信
仰
與
習
俗
而
組
成
的
「
英
國
教
會
聯
合
會
」
（目
弘i

參n

牙
濺h

 
U

n
io

乙
，

使
英
國
國
教
中
此
運
動
之
勢
力
大
為
擴
展
。

    

愛
爾
蘭
抗
議
宗
的
國
家
教
會
原
為
一
種
畸
形
的
發
展

，
因
為
它
是
一
個
人
數
最
少
而
為
政
府
所
支
持
的
教

會
，
於
一
八
六
九
年
廢
除
了
國
家
教
會
的
地
位
。
但
它
依
然
得
以
保
持
原
狀
，
實
力
亦
未
削
弱
。

    

當
十
九
世
紀
中
，
英
國
反
國
教
各
派
均
漸
佔
優
勢
。
福
音
派
影
晌
強
而
有
力
。
在
這
世
紀
之
初
，
不
奉
國
教

的
人
數
已
超
過
聖
公
會
宗
。
例
如
，
從

一
八
○
○
年
至
一
八
六
○
年
循
道
會
，
雖
受
分
裂
影
晌
而
失
去
一
些
信

徒·

但
仍
增
加
四
倍
。
此
外
大
的
不
奉
國
教
團
體
有
法
隨
層
及
侵
膾
膾
；
至
於
潰
略
層
及
神
體
一位
論
者
仍
然
是

少
數
派·

悵
比
除
的
復
興
大
部
由
於
從
囌
略
關
來
的
移
民
。
不
奉
國
教
者
的
力
量
大
多
來
自
中
等
階
級·

其
中

不
乏
大
有
能
力
的
宣
道
者·

學
者
及
社
會
工
作
者·
但
在
學
術
及
對
教
外
人
士
的
工
作
上

，
不
如
壓
險
膾
的
顯

著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六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六
四

    

在
英
國
宗
教
生
活
上
重
要
的
事
是
逐
漸
取
消
了
對
不
奉
國
教
者
的
限
制
。
對
否
認
三
位
一
體
者
之
懲
罰
律
，

已
於
一
八
一
三
年
廢
除
。
一
八
二
八
年
又
廢
除
了
測
驗
令
與
團
結
條
例
。
自
一
八
三
六
年
之
後
，
那
些
不
奉
國
教

的
地
方
也
准
舉
行
婚
禮
。
一
八
六
八
年
孩
，
又
解
除
了
不
奉
國
教
者
為
國
教
利
益
納
稅
之
重
負
。
一
八
七
一年
，

在
牛
津
，
劍
橋
，
與
頓
咸
（grh

a
m

）
各
大
學
中
廢
除
了
各
種
宗
教
審
查
，
僅
有
一
部
份
的
神
學
審
查
依
然
保

留
著
。
自
一
八
八
○
年
之
後
，
不
奉
國
教
的
人
亦
得
以
在
教
會
墳
園
舉
行
喪
葬
禮
。

    

在
這
世
紀
下
半
期·

不
奉
國
教
者
從
所
謂
「
第
二
次
福
音
派
大
奮
興
」
大
受
其
益·

主
要
人
物
是
俟
團
佈
道

家
膠
陋
（
寥i

俗tL
·
膩
。。身

一
八
三
七
�

一
八
九
九
）
。
座
除
膾
福
一晉
派
也
從
這
奮
興
中
蒙
益
；
該
派
在

米
爾
得
梅
（
冢
么
于
口
攔
）
及
基
斯
威
克
（
甲
碧
濘
州
）
的
中
心
對
此
有
貢
獻
。

    

不
奉
國
教
者
在
卡
九
世
紀
不
僅
大
大
擴
展
，
也
增
加
了
許
多
新
的
團
體
。
有
三
種
運
動
值
得
一
提
的
。
一
種

發
源
於
甌
漣
（囝斗
二
亂
工

r

么
。g
一
七
九
二
�

一
八
三
四
）
。
他
在
綸
獻
作
囌
胎
闕
長
老
宗
牧
師·

極
富
口

才
，
性
近
神
祕
。
約
當
一
八
二
八
年
的
光
景
，
他
心
中
確
然
相
信
，
只
要
人
有
充
足
的
信
心
，
便
可
得
使
徒
時
代

的
「
恩
賜
」
。
雖
他
不
自
命
有
此
恩
賜
，
卻
於
一
八
三
○
年
確
信
他
所
盼
望
的
已
經
在
幾
個
人
的
身
上
成
就
。
一

八
三
一）年
他
被
長
老
宗
撒
除
聖
職
。
不
久
他
立
了
六
人
為
使
徒
，
認
為
是
預
言
所
指
定
的
，
到
了
一
八
三
五
年
使

徒
數
目
由
六
位
增
至
十
二
位
。
這
團
體
自
稱
為
公
教
使
徒
教
會
（ca

th
o

lic
>

p
D

s

。

O
licc

才ure
h

）
。
一
八
四
二

年
這
教
會
採
用
了
一
種
詳
備
的
禮
拜
儀
式
。
諸
使
徒
受
人
尊
為
聖
鬣
的
差
役
。
他
們
久
已
渴
望
基
督
快
要
復
臨
，



但
到
了
一
九0

一年
連
最
後
一位
使
徒
也
去
世
了
。
這
個
教
會
在
險
險
爍
陳
都
有
分
支
。

    

第
一）種
運
動
發
輟
於
＋
九
世
紀
初
年
，
由
於
溪
向
國
家
教
會
靈
性
生
活
之
冷
落
情
態
听
激
起·

骨田時
在
隨
康

蘭
咫
英
格
蘭
西
部
有
許
多
以
「
弟
兄
」
相
稱
的
團
體
，
以
基
仔
徒
的
信
仰
與
仁
愛
為
惟
一
結
合
的
原
因
。
這
個

運
動
的
中
堅
人
物
為
達
爾
比
（Jo

仕n
 

N
e

lso
n

 
D

a
rb

y

一
八
○
○
�

一
八
八
二
）
，
他
初
為
隆
倆
閩
國
家
教
會

（
里
公
會
）
牧
師
，
約
於
一
八
三0

年
時
在
厝
匣
膾
時
一
幣
地
方
工
作
，
加
入
這
個
運
動
後
，
得
其
努
力
推
進
，

人
數
大
增
，
故
人
多
稱
－這
派
人
為
普
里
穆
特
弟
兄
會
（
口
酒o

u
th

口re
th

re
n

）
。
在
他
們
看
來
，
所
有
信
徒
都

是
祭
司
，
所
以
用
不
著
另
立
牧
師
。
他
們
也
不
承
認
信
經
。
聖
靈
親
自
指
引
一
切
信
徒
，
使
他
們
本
使
徒
所
有
的

信
心
與
崇
拜
的
精
神
團
結
一
體
。
雖
不
贊
成
宗
派
主
義
，
但
這
些
「
弟
兄
」
們
不
久
也
自
覺
須
編
定
聯
合
行
動
之

懲
冶
規
條
，
將
全
體
至
少
分
成
六
組
。
陸
瀟
阮
竭
盡
心
血·

推
進
這
個
運
動
不
遺
餘
力
。
由
於
他
的
努
力·

（過
個

「弟
兄
會
」後
來
遍
設
於
除
陸
，砝
、臆
、咖
障
伏
以
及
嘆
幗
各
地
。
其
中
著
名
信
徒
有
海
闌
隨
（？
無
鳴
膩
此11

e
r

一
八
○
五
！

一
八
九
八
）
，
他
相
信
他
在
佈
匣
嘶
沱
所
創
辦
有
名
的
孤
兒
院
，
大
多
是
由
於
禱
告
直
接
得
到
應

允·

得
以
維
持
；
又
有
一位
漸
喲
原
文
有
名
學
者·

即
時
略
闌
廝
（sa

m
u

么
州ri

合
奏

T
re

g
e

ll

？
一
八1

三

�

一
八
七
五
）
。

    

這
三
種
運
動
中
最
重
要
的
新
組
織
還
是
救
世
軍

（s

』va
ti

。．
＞
。y

）
。
其
創
立
者
件
濰
庫

（
細illia

m

’
寫
〞
一八
二
九
�

一九
一
二
）
，原
屬
循
道
派
牧
師·
他
先
在
咖
陋
颺
（ca

rd
iff

）發
動
很
有
成
效
的
奮
興

            

第
七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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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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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教

八
一／＼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六
六

工
作
，
嗣
後
又
於
一
八
六
四
年
在
倫
敦
開
始
同
樣
的
工
作
。
由
這
次
工
作
發
展
而
成
一
種
具
軍
事
模
型
與
紀
律
的

組
織
，
這
是
一
八
七
八
年
間
事
，
到
了
一
八
八
○
年
這
個
組
織
便
稱
為
陋
泄
庫
。
這
派
人
最
注
重
慈
善
事
業
，
又

注
重
戶
外
佈
道
，自
一八
九
○
年
陣
濰
賺
寫
成
屋
鱔
之
滌
國
很
淇
油
略
（H

；
。aru

e

牌
目g

la
n

d
 

a
n

d

斤
。

細
攔

g
t

）
一
書
後
，
他
們
的
慈
善
事
業
更
有
大
規
模
的
發
展
。
救
世
軍
雖
自
成
一
種
軍
隊
形
式
，
然
在
許
多
方

面
看
來
，
它
還
是
像
個
教
會
。
也
有
人
批
評
這
個
組
織
有
時
失
之
於
武
斷
，
但
它
的
事
工
對
於
貧
苦
惡
劣
環
境
中

墮
落
的
人
說
起
來·

可
謂
造
福
無
窮·

而
且
其
範
圍
之
廣
，
除
陝
語
各
國
之
外·

已
擴
展
至
於
隱
、
聽
、陽
比
、

意
大
利
、
斯
干
的
那
維
亞
各
地
，
以
及
遠
東
各
國
。

    

在
十
九
世
紀
下
半
期
，
英
國
各
宗
派
的
基
督
徒
都
關
心
當
時
嚴
重
的
社
會
問
題
。
福
音
派
一
貫
是
致
力
於
慈

善
事
業
及
改
革
運
動
，
而
如
摩
隊
嘶
，
隙
廝
隨
等
國
教
領
袖
更
為
本
世
紀
中
葉
提
倡
基
督
教
社
會
主
義
之
先
驅
人

物
。
但
至
本
世
紀
末
，
更
普
遍
感
覺
到
關
心
社
會
正
義
和
直
接
面
對
社
會
問
題
。
在
聖
公
會
內
，
由
隴
廝
斛
主
教

隙
憫
（
口
。
煙
卯
。斗
多1

1

。d

一
八
四
七
�

一
九
一
八
）
及
郾
哺
（c

口arl?

，
話

一
八
五
三
�

一
九
三

二
）
領
導
之
下
，
於
一
八
八
九
年
組
識
成n
基
督
教
社
會
同
盟
」
（Ch

risti

令

S
o

cia
lU

中10#
)

，
代
表
聖
公
會

公
教
派
，
想
把
基
督
教
的
道
德
真
理
應
用
到
社
會
及
經
濟
的
難
題
上
。
在
不
丰
國
教
者
中
，
開
明
的
政
治
活
動
最

足
顯
明
對
社
會
的
關
心
。
「
不
奉
國
教
者
的
良
心
」
（
之
。甲co

n
fo

亂st
 

co
n

sC
ie

n

。
）
成
為
陝
回
生
活
上
應
計

算
到
的
一種
力
量·

其
著
名
喉
舌
人
物
為
在
貽
陋
汗
的
公
理
派
之
隊
倆
州審d

e
rt

 
w

illia
m

 
o

a
le

l

八
二
九
�



一
八
九
五
）·

和
在
隨
隊
西
區
的
循
道
派
之
陸
巾波
陳
廝
陸
中廝
（
于
洛
勿ri

。
于
表h

？
一
八
四
七
�

一
九

○
二
）

    

囌
略
滴
一如
陝
略
闌
，
在
十
九
世
紀
之
初
先
有
基
督
教
的
靈
性
復
興
。
也
和
嘆
略
閩
一
樣
，
由
於
對
砝
國
革

命
的
反
動
，浪
漫
主
義
之
興
起
，以
及
對
十
八
世
紀
中
唯
理
主
義
所
引
起
的
普
遍
反
抗
，
於
是
乃
有
福
音
派
的
奮
興

運
動
於
時
喊
鵑
河
（→we

e
d

）
之
北
（
即
囌
略
閱
）
。
早
期
奮
興
領
袖
有
貽
瀟
陸
泥
（審b

e
rt

江ala
a

n
e

一
七
六

四
�

一
八
四
二
）
和
他
的
兄
弟
雊
咯
啞
陸
國
汰
陪
庸
陸
尼
（Ja

m
e

。
＞le

X
a

巳
。
鬨
‘d

露
。
一
七
六
八
�

一

八
五
一
）
，本
為
平
信
徒
，
梭
為
活
躍
的
佈
道
家
，
組
織
協
會
倡
導
奮
興
運
動
。在
當
時
福
音
派
中
聲
望
顯
赫
的

人
物
當
推
查
麥
士
（
曰ho

m
a

sc

望H

日
。話
一
七
八O

�

一
八
四
七
）·

他
自
一
八
一
五
年
起
作
了
際
肚
嘶
圓
著

名
的
牧
師
，
是
一
位
才
能
特
出
的
宣
道
者
，
也
是
社
會
改
革
家
、
數
學
家

、
神
學
教
師

，
又
善
於
教
會
行
政
管

理
。
因
他
領
導
，
和
當
時
情
勢
大
變
，
福
音
派
勢
力
於
是
發
展
迅
速
。
在
他
領
導
下
，
發
動
了
一
種
偉
大
的
運
動

來
應
付
蘇
格
蘭
全
境
一
般
民
眾
的
需
求
，
結
果
頗
有
可
觀
，
至
一
八
四
一
年
全
國
有
了
二
百
二
十
所
新
的
教
堂
由

民
眾
捐
輸
建
成
。
牧
師
舉
薦
權
問
題
至
此
時
仍
為
爭
執
之
焦
點
。
一
八
三
四
年
勢
力
增
長
的
福
一晉
派
得
總
會
通

過
；
得
享
「
否
決
」
權
，
即
區
會
所
舉
薦
的
牧
師
，
非
得
當
地
教
會
多
數
教
友
承
認
，
不
得
舉
行
授
職
禮
。
但
此

種
辦
法
不
久
便
在
法
律
上
引
起
料
紛
。
法
院
認
為
總
會
越
權
。
後
來
總
會
呈
請
國
會
批
准
，
亦
遭
拒
絕
。
在
隧
廖

士
當
權
之
日
，
一
八
四
三
年
間
共
有
四
百
七
十
四
位
牧
師
正
式
脫
離
國
家
教
會
，
成
立
囌
略
問
自
由
教
會
（7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六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工kU

、
丫
、

’
’

}j
’

C
h

u
rC

h

。f
 

S
co

tla
n

d

）
。
這
些
人
都
將
牧
區
與
薪
俸
拋
棄
了
。
他
們
的
工
作m

一生
活
均
須
重
新
建
立
起
來
，
但

他
們
的
熱
心
毅
力
與
犧
牲
精
神
足
以
應
付
這
些
困
難
。
大
致
說
來
，
這
就
等
於
備
元臼
派
與
那
些
思
想
已
起
變
動
，

但
靈
性
冷
落
的
溫
和
派
分
家
。
這
樣
脫
雖
國
家
教
會
的
人
數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
都
是
最
活
動
的
份
子
。
然
而
正
因

有
這
許
多
人
脫
離
國
教
，
反
使
國
家
教
會
內
部
熱
忱
激
動
起
來
了
。
到
了
一
八
七
四
年
，
那
促
使
教
會
分
裂
的
牧

師
舉
薦
權
已
為
法
律
所
徹
銷
。

    

在
國
家
教
會
及
不
奉
國
教
者
之
中
，
英
國
福
音
主
義
的
活
力
表
現
於
卡
九
世
紀
抗
議
宗
的
大
宣
教
熱
潮
。
在

十
八
世
紀
之
末
，
英
語
國
家
的
一帳
音
派
成
為
整
個
「
大
世
紀

」
（G

re
a

廾C
e

戶
日ry

）
抗
議
宗
宣
教
的
主
流
。

【
註
三
】
在
十
九
世
紀
海
外
宣
教
的
迅
速
擴
展
，
使
抗
議
宗
思
想
幾
普
及
全
球
上
每
一
個
國
家
，
使
其
工
作
範
圍

實
具
世
界
性
。
宣
教
運
動
之
中
心
是
英
國
，
美
國
則
緊
隨
其
後
。
宣
教
事
業
在
十
八
世
紀
末
之
初
起
，
已
於
上
文

述
過
（
參
第
八
二0

頁
）
；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
範
圍
更
形
擴
大
，
更
為
複
雜
，
宣
教
組
織
更
是
形
形
式
式
。

    

有
一
些
著
名
的
宣
教
先
驅
人
物
，
效
法
著
近
代
宣
教
史
的
先
鋒
克
理
之
榜
樣
，
來
領
導
宣
教
運
動
。
英
國
傳

教
七
泰
半
前
往
英
帝
國
各
殖
民
地
工
作
。
聖
公
會
一峰
〈口派
之
馬
丁
（
田en

ryM

鴛
→百
一
匕
八
一�

一
八
一
凡
）

往
印
度
奮
力
傳
道

，
不
幸
壯
年
覺
志
以
終
。
杜
夫
（>

le
X

a
n

斗erD
cl

中
一
八
○
六
�

一
八
七
八
）
是
蘇
格
蘭
教

會
第
一
個
國
外
傳
教
士
，
致
力
於
教
育
工
作
，
以
求
吸
引
印
度
的
智
識
階
級
。
馬
爾
斯
登

（S
a

呈e
l

膩a
rsd

e
p

一
七
六
四
�

一
八
三
八
）
也
是
愕
簷
福
－晉
派
，
在
澳
大
利
祖
、
新
西
蘭
以
及
太
平
洋
島
嶼
上
工
作
凡
四
十
年



之
久
，
以
建
立
基
督
教
。
在
非
洲
有
摩
法
特

（
審
汙
沐

風o
ffa

t

一
七
九
五
�

一
八
八
三

）
及
李
文
斯
敦

（。
數d

州i

亂
．雙
。。
一八
一三
�

一八
七
三
）·

二
人
均
為
隊
路
關
人·

受
綸
激
隱
陋
儈
的
差
遣·

把
福

音
帶
到
南
啡
網
。綸
隊
膊
道
膾
又
差
遣
馮
鼯
處
（審
穿
沐
冢orrise

n

一七
八
二
�

一八
三
四
）
於
一八
○
七
年

到
中
國
，
是
為
中
國
第
一
位
抗
議
宗
傳
教
士
。
這
些
先
驅
者
工
作
雖
英
勇
，
但
初
期
成
效
並
不
大
�

他
們
的
任

務
是
打
開
了
傳
道
之
門
，
建
立
學
校
及
佈
道
所
，
尤
其
重
要
者n

l］
是
翻
譯
聖
經
。
但
追
隨
他
們
之
後
的
有
更
多
傳

教
上
。
隨
看
本
世
紀
的
進
展
，
日
本
、
韓
國
、
非
律
賓
等
地
次
第
為
抗
議
宗
打
開
了
傳
道
之
［

ll

］
。
在
這
些
地
方
，

傳
教
士
不
僅
帶
來
了
一帳
一晉
，
也
介
紹
了
西
方
文
學
與
教
育
方
法

，
近
代
醫
學
知
識
及
翳
院

，
農
林
業
的
改
良
技

術
。
各
宗
派
的
宣
教
逐
漸
形
成
龐
大
的
組
轍

，
有
眾
多
的
人
員

。
此
外
更
有
超
宗
派
的
信
心
差
會
如
戴
德
生

(

＋
田u,

B
T

遝
了
、
一
八
三
二
�

一
九
○
五
）
於
一
八
六
五
年
建
立
的
沖
仲
除
嚐

（c
,in

．
工。lan

d

膩i

躑

 
io

n

）
。
到
木
世
紀
末

，
通
常
是
抗
議
宗
中
較
小
的
宗
派
在
從
未
有
抗
議
宗
見
證
的
地
區
逐
一
發
展
。
特
別

/;rl

在
印
度
與
中
國
這
些
抗
議
宗
小
宗
派
對
急
逍
變
遷
中
的
文
化
大
有
影
晌
，
宣
教
的
努
力
改
變
了
世
界
的
宗
教
地

圖
，
把
說
英
語
國
家
傳
道
的
影
晌
擴
展
及
於
全
世
界

。
由
於
這
宣
教
熱
忱

，
在
非
基
祥
教
的
地
區
建
立
了
所
謂

「
後
進
教
會
」
為
本
色
教
會
的
根
基
。

    

［
註
一
］
：
參
紐
曼
選
集n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十
九
卷
斗料
別
參
閱
他
的
自
我
辯
謎
第
一
�

二
六
八
頁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歇

八
－八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七0

鬥
註
二
】
：
同
上
。
紐
曼
的
証
道
論r

第
二
度
春
天
」
第
三
九
七
�

四
一
四
頁
。

t

註
三
】
：
這
名
詞
由
佈
道
史
的
巨
擘
啃
陀
廝
、脆
洛
孵
壯
侈
匣
隱
（xe

n
n

江
丫sc

。需
寫to

u
re

tt

。）
所
倡
用·

他
在
所
著
的

          

七
大
卷
的
基
督
教
擴
展
史
（>

H
isto

ry
 

o
f

 
th

e
 

E
xp

a
n

sio
n

。玲
。
仔ia

tia
n

it

妒
實ew

y

。斗
．1

。憐畸I

今
）中
，
用

          

三
卷
叔
述
教
會
發
展
到
一
八
一
五
年
，
然
後
用
三
卷
叔
述
一
八
一
五
�

一
九
一
四
年
這
個

「
大
世
紀
」
的
教

          

會
進
展
。

第
十
四
段

十
九
世
紀
歐
洲
大
陸
之
抗
議
宗

    

十
九
世
紀
歐
洲
大
陸
抗
議
宗
最
有
意
義
的
發
展
上
文
已
述
過·

即
隱
國
基
督
教
田－想
的
運
動
。
但
在
教
會
生

活
上
還
有
重
要
的
趨
勢
，
因
為
十
九
世
紀
在
厭
田
大
陸
的
基
督
教
會
生
活
的
浪
潮
遠
超
過
國
界
與
宗
派
之
分
別
。

這
十
九
世
紀
的
醒
悟
有
多
方
面
，
在
本
世
紀
之
初
最
重
要
的
是
「
奮
興
運
動
」
（
丰
婦
鄙
）
，
即
像
那
早
期
的
醒

悟
所
有
一嘔
音
派
與
敬
虔
派
潮
流
的
湧
現
。
但
除
此
之
外
，
還
有
從
新
往
重
浪
漫
主
義
的
、
聖
禮
的
、
信
條
的
因
素

的
各
種
運
動
可
資
區
分
，
所
以
十
九
世
紀
醒
悟
的
各
方
面
可
分
為
低
派
教
會
、
廣
派
教
會
、
高
派
教
會
與
正
統
教

會

。

    

廳
國
當
偉
歐
隱
佔
領
時
期

，
中
部
厝
降
陸
省
最
先
有
醒
悟
運
動
。
啪
淋
三
一
堂
牧
師·

神
學
家
陸
陳
馮
嚇

使
人
們
重
新
發
掘
那
久
已
湮
沒
的
基
督
教
傳
統
之
深
意
。在
一
八
二0

年
及
一八
三
○
年
代·

由
哼
嘶
優
貽
之
嶇



法
油
囈
濕

（碧
。
鴒11

、
汗
沐irc

才e

。ze
i

臼ng

）先
導
，
引
致
一種
與
早
期
的
敬
虔
派
相
似
的
運
動

極
有
影

響
。
哼
嘶
隨
陋
（
參
第
八
四
七
頁
）
堅
信
隊
贓
無
誤·

把
基
督
教
與
當
時
陳
同
政
治
上
的
保
守
封
建
派
結
合
起

木
。
在
醒
悟
中
還
有
一
個
潮
流
是
極
重
視
信
條
的

。
這
可
說
一
部
份
是
因
為
反
對
一
八
一
七
年
的
普
魯
士
聯
合

（
勿邊
鰍
鄙
汙
古
償
）
，
即
在
國
庫
喊
陲
件
嗆
（
甲red

魚ick
 

w
illia

m

口H

一
七
九
七
�

一
八
四
○
）
的
策
動

卜
，鵑
儀
脈
與
畋
陣
脈
教
會
合
併
為
一
。
在
聽
回
其
他
諸
省
也
有
類
似
的
聯
合
。
但
頑
固
的
正
統
陽
儀
匯
仍
然
對

加
爾
文
派
敵
視
，
不
願
加
入
此
聯
合
。
這
些
「
老
信
義
派
」
（o

日g

多er

讓

）
相
當
受
逼
迫
，
直
到
一
八
四

○
年
才
允
許
他
們
移
民
他
處
。
當
他
們
獲
准
離
境
時·

大
半
是
到
美
國
去
，
組
成
了
保
守
的
沛
怯
匯

（口氏
嗡斗
。
）

及
陸
陞

（不
，驀C

大
會
（大
部
分gtn

e
ra

n

在
仲
回
勵
稱
信
義
會·

惟
有
此
咪
囌
匣
磨
候
仲
回
撻
立
的

教
會
稱
福
音
道
路
德
會
�

譯
者
註
）
。
但
這
種
強
烈
地
往
重
信
條
的
趨
勢

，
並
不
限
於
老
信
義
派
；
亨
斯
登

伯
自
己
於
一
八
四
○
年
脫
離
了
敬
虔
運
動
，
而
倡
導
嚴
格
的
信
義
派
正
統
主
義
，
也
有
許
多
人
同
樣
脫
離
。
與
這

信
條
派
傾
向
表
同
情
的
是
高
派
教
會
運
動
，
其
中
心
人
物
是
巴
伐
利
亞
的
洛
黑
（
細ilh

e
lm

 
L

o
e

h
e

一
八0

八

·

一
八
七
二
）
以
及
咪
院
麻
隆
（
膩e
斗le

n
d

e
rg

）的
陳
陲
颺
（
田he

o
d

。、
巴ie

f

。參

一
八
一
○
�

一
八
九

五
）
。
這
些
「
新
信
義
派
」
注
重
上
帝
救
贖
的
恩
典
是
客
觀
的
藉
著
人
與
組
織
而
傳
遞
下
來
，
他
們
想
復
興
古
代

儀
式
的
傳
統
。

    

由
於
這
些
醒
悟
潮
流
發
出
的
活
力
，
表
現
在
「
內
在
佈
道
」
（
工

n
n

e
r

 
M

issio
n

）
上
，
產
生
了
大
批
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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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七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七
二

及
慈
善
事
業
，
使
人
同
憶
到
當
敬
虔
運
動
初
期
在
哈
勒
的
活
動
。
有
魏
賀
思
（古h

a

呂

國i

禹i

。hw
ich

e
m

一
八

O

八J

一
八
八
一
）
者
，
是
在
敬
虔
派
薰
陶
下
長
大
的
，
於
一
八
三
三
年
建
立
一
處
貧
苦
兒
童
收
容
所
。
在
他

的
組
織
幹
才
之
下
，
次
第
建
立
起
數
以
百
計
的
機
構
，
遍
佈
各
地
，
照
顧
水
手
，
失
業
者
，
囚
犯
，
無
人
看
管
的

兒
童
。
尤
其
重
要
者
，
他
藉
看
主
日
學
，
城
市
佈
道
，
寄
宿
舍
，
散
佈
屬
靈
書
籍
等
來
努
力
引
導
草
眾
歸
主
。
很

多
平
信
徒
參
加
這
運
動

，
又
建
立
起
女
執
事
的
團
體
。
「
內
在
佈
道
」
雖
具
有
強
烈
的
敬
虔
色
彩
，
卻
為
在
醒
悟

影
響
下
的
抗
議
宗
各
派
所
支
持
。
就
連
在
改
革
派
傳
統
佔
優
勢
的
德
國
南
部
及
下
萊
因
區
，
也
對
「
內
在
佈
道
」

有
強
烈
的
贊
同
。

    

嘶
隊
她
鄘
濰
廈
的
抗
議
宗
也
受
醒
悟
所
滲
透
。
在
陽
躊·

對
奮
興
各
方
面
的
反
應
刺
激
出
真
的
創
造
時
期
，

膾
隱
派
的
國
家
教
會
也
歡
迎
敬
虔
派
所
注
重
的
「
內
在
佈
道
」
。
有
一
種
接
近
浪
漫
主
義
的
主
題
�
更
廣
派
教
會

�
的
傾
向·

其
代
表
人
物
是
防
隱
嘶
階
主
教
（
計
，
膩yn

ste

、
一
七
七
五
�

一
八
五
四
）·

他
是
宮
廷
宣
道

者
，
神
學
教
授
，
及
丹
麥
教
會
的
樞
機
主
教
。
高
派
教
會
之
代
表H

lJ

為
固
仁
特
維
（Zico

la
i

 
F

re
d

e
rick

 
S

e
ve

ri

中

翁
署

付
一七
八
三
�

一八
七
二
）·
他
以
准
准
婦
鄉
為
根
基·

注
重
教
會
的
生
活
傳
統
及
聖
禮
焦
點
。這

創
造
時
期
的
產
品
之
一·

是
邱
境
屎
（s

。re
戶
沐ie

驕e

嘔
碳d

一
八
一三
�

一
八
五
五
）
強
烈
反
對
他
所
認
識

的
基
督
教
。
哪
境
陳
著
重
基
督
教
信
仰
中
屬
於
似
非
而
是
和
存
在
論
的
兩
方
面·

雖
當
時
人
對
他
鮮
有
印
象
，
但

在
二
十
世
紀
卻
被
人
重
新
發
現
【
註
一
】
。



    

隊
喻
持
以
感
荊
劉
酗
悟
的
敬
虔
成
份
。
侯
格
（l-a
n

s

之ie
l

斗
＃l-a

u

現
一
亡L

一
�-I

一
八
一一四
）
是
遊
行

的
平
信
徒
佈
道
家
，
攻
擊
國
家
教
會
的
死
氣
沉
沉
，
因
此
被
囚
約
十
年
之
久

。
以
後
他
听
發
起
的
運
動

，
藉
看

喲
瀚
隆
（9

斗
。Jo

h
n

。
．
一
八
二
二
�

一
八
九
四
）
的
努
力
，
得
以
血
（信
義
派
國
家
教
會
有
密
切
連
繫
。
在
（過

一
位
區
廝
颺
哪
（ch

ristia

．
。
）
大
學
神
學
教
授
的
著
作
中
顯
然
是
注
重
信
條
及
教
牧
。
在
瑞
典
的
奮
興
是
多
彩

多
姿·
影
響
最
重
要
者H

lJ

是
隨
廳
（口
。d

）
地
方
的
牧
師
贓
庫
鴨
（
口en

江ksc

才a

誅
。

一
七
五
七
�

一
八
二

五
）
。
他
最
初
受
陳
肚
雕
派
的
影
響·

後
傾
向
高
派
教
會
及
聖
禮
，
注
重
一教
侖。傳
統
之
源
遠
流
長·

以
及
聖
餐
中

的
真
正
臨
在

C

    

歐
國
大
陸
的
改
革
教
會
，
也
深
深
感
覺
到
十
九
世
紀
抗
議
派
醒
悟
的
彩
細11·

富
十
八
世
紀
後
期·

在
瑞
士·

階
回·

和
附
閒
的
咖
倆
陝
派
中
理
性
主
義
勢
力
共
熾
，奮
興
運
動
的
開
始
司
上
溯
至
隊
略
隨
的
福
音
）批
運
動
，
因

為
貽
瀟
陸
陀
於
一
八
一六
年
在
隱
圓
及
陽
陸
肚
工m

區
激
發
起
醒
悟
。
歸
正
者
中
最
顯
著
的
一位
是
馬
蘭
（
工內
．
斗
．

C

巾sa
r

 
M

a
la

＃
一
匕
八
匕
！

一
八
六
四
）
，
後
成
為
出
色
的
遊
行
佈
道
家

，
曾
撰
寫
許
多
聖
詩
。
在
荷
蘭
奮

興
運
動
的
重
一要
人
物
是
一位
歸
主
的
驗
隊
人·

名
阿
陸
際

（
工

sa
a

。
發

co

”
。
一
七
九
八
�

一
八
六0

）
。
像

在
陝
廟

一般
，
酬
悟
的
潮
流
產
生
了
很
多
志
願
的
會
社
從
事
傳
福
音
，
國
外
佈
道
，
慈
善
事
業
等
。
在
這
一
切
地

方
－
「
奮
興
運
動
」
的
擁
護
者
常
受
到
那
些
有
理
性
主
義
傾
向
的
教
會
領
袖
們
之
反
對

，
而
沒
有
實
權

。
在
荷

隨
－
理
性
主
義
與
懼
悟
運
動
之
間
的
衝
突·

可
以
限
陳
事
件
為
代
表
。
斛
陳
（
田en

今i

才
計

c

。k

一
八O

一

            

弟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另
七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七
四

�

一
八
四
二
）
是
年
青
的
牧
師·

立
場
是
咖
倆
陝
高
派
，
嚴
格
遵
守
侈
時
議
會
的
決
定
。
這
衝
突
引
起
了
分

裂
。
一
八
三
四
年
風
陳
被
免
職·

很
多
地
方
教
會
組
織
而
為
基
督
徒
改
革
宗
教
會
（
。
汗isti

台
迂
藝

e
d

 
ch

u·

rch

）
。
但
也
有
很
多
福
音
派
仍
然
留
在
國
家
教
會
內
。
產
陞

·

有
號
稱
「隱
國
抗
議
派
的
陸
陳
馮
嚇
」
之
隱
吶

(
A

le
X

a
n

牙r
 

V
i

斗et

一
七
九
七
�

一
八
四
七
）
引
起
了
分
裂
。
微
內
起
初
雖
不
滿
意
於
不
成
熟
的
奮
興
運

動
，
但
為
比
較
溫
和
的
福
音
派
及
浪
漫
主
義
潮
流
所
吸
引
，
又
為
理
性
主
義
者
之
盡
力
壓
迫
福
音
派
者
而
感
到
困

擾
，·

因
而
終
於
擁
護
福
音
運
動
，
並
大
力
提
倡
教
會
與
政
治
分
離
。
一
八
四
五
年
他
率
領
一
草
人
，
包
括
很
多
牧

師
及
略
陳
（La’d

s
奉

）
大
部
分
神
學
教
授
，
脫
離
了
國
家
教
會
，
組
成
了
瓦
烏
得
的
自
由
教
會
（甲
。c

汗
濺h

。f

＜
呂d

）
。

    

贓
囫
大
陸
的
教
會
受
到
醒
悟
潮
流
的
刺
激
，
大
有
助
於
十
九
世
紀
抗
議
宗
宣
教
的
努
力
，組
成
了
許
多
協
會
，

使
奮
興
激
發
出
來
的
力
量
導
向
於
宣
教
方
面
。口
陋
國
瞳
獻
層
（中ase

l

州va
n

g
e

li。1

實
－。sio

n
a

ry
 

5
0

江ety)

成
立
於
一
八
一
五
年
（
在
陣
廟
成
立
之
教
會
稱
際
瞋
層
�

譯
者
）
；
鵑
陲
宣
教
會
成
立
於
一
八
二
一
年·

柏
林

及
吧
陣
協
會R

lJ

成
立
於
一八
二
四
年
；
康
陸
阻隊
膾
（鼾
亂
斗
膩15

5
1。；眉

5
0

么e

必
）
（在
沖
回
成
立
教
會

稱
禮
賢
會
�
�
譯
者
）成
立
於
一八
二
八
年
；
陳
庇
鵬
颺
厝
膾
慶
嘎
蘑
（卜江
雙
蘇
碧a

n
g

e
li

。出g

發ra
n

膩1.
1

。巳
及
匪
慶
喙
層
（之orth

C

斤甘1

。
咸15

5
1。

選

5
0

江ety

）
則
成
立
於
一八
三
六
年·

這
些
只
不
過

是
數
以
百
計
差
遣
傳
教
士
外
出
的
協
會
中
之
犖
犖
大
者·
贓
陸
抗
議
派
傳
教
士
在
隨
屬
陳
隆
草
島
特
別
活
躍·



成
為
遠
東
抗
議
派
最
大
勢
力
的
所
在
，
且
擴
及
於
南
非
。

    

在
十
九
世
紀
後
期·

有
些
地
區
注
重
基
仔
教
的
社
會
意
義
。
濟
膳
陸
的
贗
懺
洽
敵
險
（,

a
n

淤eli

？
】d

甲

i

。p
 

C
h

u
rch

）
是
當
時
最
大
的
抗
議
派
教
會
，
在
很
多
方
面
的
政
策
是
保
守
的
且
維
護
國
家
利
益
的
，
而
「
內
在

佈
道
」
又
局
限
於
有
組
織
的
慈
善
事
業
。
一
八
七
四
年
同
厲
臣
（>d

o
lf

 
sto

c

州無
一
八
三
五
�

一九0

九
）
到

柏
林
作
宮
廷
宣
道
者
。
他
有
永
刻
黨
（
古
斗
需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普
魯
士
一
貴
族
黨
）
的
看
法
，
輕
視
開
明
的
議
會

政
治
，
但
非
常
關
心
社
會
屯
義
及
世
俗
勢
力
之
疏
遠
了
勞
工
草
眾
。
他
提
倡
勞
工
立
法
及
社
會
保
險
，
可
惜
在
他

的
信
自
）當
中
卻
混
雜
了
反
猶
太
民
族
的
田）想
。
在
保
守
的
信
義
派
看
來
，
颺
靈
與
政
治
領
域
應
分
開
，
這
樣
，
司

陶
克
是
太
關
心
政
治
了
，
因
而
失
去
其
職
位
。
那
烏
曼
（
甲ie

年i

。h
 

N
a

u
m

a
n

n

一
八
六
○
�

一
九
一
九
）
宣

講
更
開
明
的
中
產
階
級
的
社
會
的
基
仔
教
信
息

，
但
這
種
社
會
倫
理
所
產
生
的
政
治
結
果
也
不
易
為
信
義
派
接

受
，
他
只
好
也
辭
去
教
會
職
位
。
同
時
，
哈
那
克
及
賀
洱
曼
等
開
明
派
神
學
家
（
參
第
八
五
五
頁
）
倡
導
帶
些
學

術
性
質
的
「
社
會
福
音
」
。

    

在
改
革
宗
教
會
中

，
社
會
的
基
仔
教
更
為
發
展

。
此
運
動
的
蔣
名
領
袖
有
肚
凹
醞
（
鬥eo

。口a

亂

R
a

g
a

。

一
八
六
八
�

一
九
四
五
）
，
提
倡
和
平
主
義
，
合
作
社

，
民
眾
學
校
及
移
民

。
古
特
（
甲工

e
rrm

a

中
中
珍tte

r

一
八
︷登
。
�

一
九
三
一
）
，
一
九
○jl1

年
著
有
需
要
（Th

柴

冢
。
斗
）
一
解
，
以
神
學
來
解
釋
社
會
主
義
，
該

書
影
響
到
英
美
社
會
的
基
督
教
發
展
。
雖
然
基
督
徒
罕
眾
對
社
會
問
題
的
興
趣
從
未
發
展
到
如
社
會
的
基
督
教
領

            

第
七
期

近
代
焰
廿
教

八
七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袖
們
所
期
望
者

初
不
通
了
。

，
但
顯
著
地
改
變
了
抗
議
派
對
社
會
問
題
的
霸
法
，

鬥
註
一
】·

‧參
酈
壇
權
爍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啊
二
卷
）
。

第
十
五
段

十
九
世
耙
美
國
的
抗
議
分

八
七
六

此
後
狹
隘
的
個
人
主
義
的
思
想
方
法
是
永
遠

    

正
如
在
漢
廟
及
歐
駟
大
陸
十
九
世
紀
的
抗
議
宗
是
始
於
）幢
晉
派
的
酣
悟

·

同
期
的
美
國
宗
教
情
形
亦
復
相

同
。
在
偉
回·

注
重
敬
虔
，
傳
福
音·

低
派
教
會
的
奮
興
潮
流
在
教
會
生
活
中
佔
領
導
勢
力
。
雖
然
也
補
一些
證

據
表
示
出
喚
回
及
風
陸
奮
興
的
其
他
方
面
，
也
有
些
宗
派
是
反
對
奮
興
潮
流·

但
整
體
來
講
，
美
國
抗
議
宗
的
步

伙
是
福
音
派
的
基
督
徒
信
仰
觀
念
，
以
注
重
拯
救
靈
魂
為
特
色
。
領
導
人
物
是
服
膺
敬
虔
派
及
福
音
派
的
傳
統
，

認
為
意
識
上
和
情
感
上
的
歸
正
是
進
入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正
常
方
式
。
在
革
命
時
期
教
會
生
活
是
處
於
低
潮
，
在
後

一
世
紀
初
，
全
人
口
中
教
友
的
人
數
不
及
十
分
之
一
，
這
內
在
的
情
況
著
重
醒
悟
的
需
要
。
這
國
家
在
半
世
紀
中

彊
域
擴
展
了
三
倍
，
人
口
增
加
了
五
倍
，
這
外
在
的
情
況
使
基
督
教
集
中
注
意
於
引
人
悔
改
歸
正
。

    

由
＋
八
世
紀
最
末
開
始·

陝
回
全
地
有
一
種
巨
大
的
醒
悟
的
宗
教
興
趣
。
在
斷
澳
略
闕
稱
為
「
第
二
次
大
醒

悟
」
（
驗
。。卹d

 
G

re
a

t

＞
細
發
巳
；g)

，
其
起
始
的
徵
象
是
早
於
一
七
九
二
年
，
到
一
八
○
○
年
奮
興
運
動
達
最



簡
潮·

階
險
層
的
領
袖
決
定
那
些
使
早
期
大
醒
悟J

圾
退
的
過
激
方
法
不
要
重
演·

所
以
他
們
的
教
會
中
新
的
奮
興

連
動
較
有
節
制
，
是
在
教
會
生
活
的
正
常
途
徑
上
舉
行
的
。
出
色
的
領
導
人
物
有
天
才
橫
溢
的
耶
魯
學
院
院
長
德

鳳鱔

（
曰im

露
叮

d

響
付
卸
一
七
五
二
�

一
八
一
七
）
及
其
繼
承
之
門
徒·

公
理
會
牧
師
畢
察
（

L

看a
p

B

寫·

c
口需
一
七
匕
五
�

一八
六
曰一）
及
挪
洛
神
學
家
滕
隊
（H

義a

子a

。i

巴
細·

T
a

yl

。、
一
七
八
六
�

一
八
五
八
）
。

解
悟
雊
不
限
於
險
陣
隊
教
介
，
囉
陽
在
奮
興
中
也
大
為
興
旺
，
隨
際
田為
了
求
在
斷
陝
賂
隨
得
一
穩
定
的
立
足

點
一
，
也
，

$
’
用
奮
興
的
方
法
。

    

奮
興
也
延
及
於
大
西
洋
中
部
諸
州
，
南
部
，
及
西
部
邊
區
。
束
部
人
民
把
奮
興
擴
展
到
西
方
。
一
八
○
一
年

磨
儀
陳
的
險
腫
龐
蒼
與
悵
比
壎
醬
訂
立
「聯
合
訓
劃
」
（勿lan

。曦un
io

悶
）·

把
兩
教
會
在
邊
區
的
工

作
合
併
為
一
。
不
久
又
有
別
的
斷
瑛
匯
瀾
公
磨
一臨
膾
加
入
此
計
劃
，
建
立
了
許
多
「
長
老
公
理
制
」
（勿。s

揮
！

麩
江on

巴
）
的
教
會·

特
別
是
在
同
帥
及
澳
咳
陳
（o

口i

。
）
。
但
西
部
人
民
對
於
束
部
加
於
奮
興
運
動
的
限
制·

對
於
重
一視
教
牧
的
智
識
教
養
這
些
事
常
不
耐
煩
，於
是
在
圈
陋
晒
（
曰en

n
e

ss。
）
及
啃
匯
降
（
沐e

。甘
斗y

）
這

兩
邊
區
出
現
有
最
感
情
化
戲
劇
化
的
醒
悟
運
動
。
此
處
「
帳
幕
佈
道
會
」
（c

登p
 

m
e

e

。ing

）
開
始
於
一
八
○

○
年
，
奮
興
情
形
尤
其
在
最
初
的
時
候
，
常
發
現
狂
聲
哄
囂
，
身
體
抖
顫
等
現
象
。
但
就
全
部
言
之
，
此
次
奮
興

不
如
十
八
世
紀
醒
悟
運
動
之
過
度
應
用
刺
激
情
感
的
方
法
，
但
綿
延
數
十
年
之
久
。
奮
興
的
影
響
力
見
於
「
不
信

者
」
的
減
少
，
邊
區
道
德
水
準
的
提
高
，
以
及
浸
信
會
，
衛
理
會
及
長
者
會
不
斷
的
發
展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匕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七
八

    

醒
悟
的
一
個
產
物
，
註
定
成
為
奮
興
運
動
出
色
領
袖
的
，
是
紐
約
州
北
區
的
一
個
年
青
律
師
芬
尼
（Ch

a
rle

S

G
ra

n
d

iso

中
口p

中
待

一
匕
九
二I

一
八
七
五
）
。
他
於
一
八
二
一
年
歸
主
，
即
開
始
佈
道
旅
行

，
他
雖
未
曾

受
正
式
大
學
及
神
學
訓
練
，
卻
受
長
老
會
按
立
為
牧
師
。
因
為
他
的
熱
情
與
誠
懇
的
宣
道
，
很
快
就
產
生
大
奮
興

運
動
。
他
將
奮
興
方
法
變
成
有
秩
序
的
形
式
，
即
稱
為
「
新
辦
法
」
。
這
些
辦
法
如
「
不
定
時
的
祟
拜
」
，
「
延

援
的
聚
會
」
，
使
用
粗
俗
的
俚
語
，
在
禱
告
及
宣
道
中
特
別
提
出
別
人
之
名
，
研
討
會
，
「
焦
急
橈
」
（谷xi

呂s

b
e

p
o

h
)

�

其
實
這
並
不
真
是
新
的
玩
意
，
不
過
是
把
它
們
放
在
一
起
以
求
獲
得
結
果
，
才
是
新
的
特
色
。
儘

管
有
人
懼
怕
這
種
在
邊
區
上
的
情
感
性
及
傳
福
音
的
「
新
辦
法
」·

因
而
反
對
他
，
唐
比
還
是
很
快
就
侵
入
東
部

各
城
市
中
。
他
那
試
行
的
方
法
不
久
就
被
普
遍
接
受
和
取
法
了
。
在
一
八
四0

年
代
奮
興
運
動
在
強
度
及
次
數
上

咯
見
減
退

但
在
一
八
五
七
年
至
一
八
五
八
年
又
再
次
爆
發
為
新
高
潮
之
全
國
性
奮
興
，
贏
得
千
千
萬
萬
人
進
入

教
會
。
常
在
特
殊
時
刻
舉
行
的
每
日
禱
告
會
，
以
及
平
信
徒
的
領
導
，
是
這
次
奮
興
運
動
史
上
達
到
最
高
岑
的
特

色

。

    

同
時
，
從
十
九
世
紀
開
始
，
由
奮
興
運
動
產
生
的
精
力
，
藉
著
不
斷
地
擴
展
的
士
）願
協
會
而
導
向
福
音
主
義

听
發
起
的
各
種
事
工
。
〔這
些
組
織
常
是
由
地
方
上
開
始
，
然
後
小
的
單
位
結
合
成

一
州
的
協
會
，
再
進
而
為
全
國

性
的
協
會
。
這
些
志
願
協
會
，
若
所
實
行
的
是
國
內
或
國
外
佈
道·

就
，

s

’
遵
循
宗
教
的
路
線
。
例
如·

喊
濂
陣
院

有
一
草
學
生
在
密
爾
（

 
sa

m
u

江
＋
膩11

1

。
一
七
八
三
�

一
八
一八
）
領
導
下
�
願
意
奉
獻
作
險
騰
忠
旦
教
師
去



印
度
，
而
這
事
促
成
了
一
八
一
○
年
的
美
國
國
外
佈
道
理
事
會
（Am

e
riC

a
p

B

。舛
么
。fC

。藝

一

S
S

io
n

e
rS

才r

間o

。i

，
冢15

5
1。．5）

。
這
基
本
上
是
公
隨
膾
的
協
膾
，雖
然
悵
隨
膾
及
改
革
宗
教
也
曾
支
持
過
一
段
時
期
。
一
八

一
二
年
該
會
差
派
了
第
一
批
五
位
傳
教
士
。
在
前
往
印
度
的
途
中
，
其
中
兩
人
，
耶
德
遜
（Ad

o
n

ira
m

古
發
。p

一
七
八
八
�

一
八
五C

）
及
隊
嘶
（g

多
。
鬨i

。

一
七
八
三
�

一
八
三
六
）
後
來
認
為
信
徒
要
受
浸
才

合
津
經
教
訓
，這
促
成
隆
回
浸
信
宗
為
國
外
佈
道
組
成
了
隊
同
濾
脰
厝
隊
磨
）(

?
n

e

。1

冢15
5

1。；喜

C
o

p
ve

n
tio

＃
無

斤e
 

B
a

鷺
萬

D
e

n
o

m
in

a
tio

p

床

發

d

獸
結d

 
S

ta
te

s

。f

＞
日
究
斤a

才rF
o

濾ig
n

膩15
5

1。．
）
。
其
他
宗
派
也
設
立
了
宣
教
協
會
；隱
願
層
於
一八
一七
年·

陳
磨
〔於
一八
一八
年·

壓
險
膾
於

一
八
二
○
年
。
「
美
國
國
內
宣
教
會
」
設
立
於
一
八
二
六
年
，
以
製
訂
「
聯
合
計
劃
」
。

    

有
些
志
願
協
會
是
為
了
散
佈
撰
體
及
單
張
，
推
廣
教
育
工
作
及
主
日
學
，
從
事
茲）善
事
工
及
改
良
事
業
等
而

組
一織
的
。
這
些
大
的
全
國
性
的
協
會
常
是
超
宗
派
的
，
得
到
各
種
不
同
背
景
的
福
音
派
的
支
持
。
其
中
如
美
國
教

廈
嚐

（＞
日
需
付
。
審ca

ti
。？50
江ety

一八
一
五
年
成
立
）·

儀
屋
陋
膾
（
一八
一六
＞m

e
ri

。
．
中idl

。

so
cie

ty
)

，
美
國
主
日
學
協
會
（
＞
日
究ica

n
s

。nd?y
 

S
ch

o
o

l
 

U
p

io
p

一
八
一
七
�

一
八
二
四
）
，
美
國
單

賬
膾
（雪e

ri

。
？
曰ra

ct
 

so
cie

ty

一八
二
五
）
。這
些
組
織
直
接
是
受
到
澳
廟
榜
樣
的
影
響·

在
一八
三0

年

代
，
這
些
協
會
發
展
甚
速
，
效
力
大
增
。
它
們
的
年
會
「
五
月
周
年
紀
念
」
（
膩
徒a

呂ive
rsa

ri

。
）
同
時
在
紐

約
市
舉
行
，
會
員
及
辦
事
人
員
均
有
重
、疊
之
處
，
於
是
又
組
成
所
謂
「
慈
善
團
」
（be

n
e

V
o

le

＃
舛
望
妝
濾
）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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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七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八C

體
巨
是
由
一
莘
寫
有
的
平
信
徒
所
操
縱
，
主
要
是
陳
偌
會
或
除
膠
膾
人·

以
鯉
虜
膳

（
斗rth.a

、Ta
p

p

尚
一
七

八
︷/\

�

一
八
六
五
）
及
路
易
塔
濤
（
口ew

is
 

T
a

D
p

a
n

一
七
八
八
�

一
八
匕
三
）
為
中
心
人
物
。
一一坦些
人
認
識

到
芬
尼
的
力
量·

請
他
來
效
勞
，
芬
尼
後
來
因
健
康
不
佳·

不
得
不
減
少
旅
行
，
他
們
就
邀
請
他
擔
任
紐
喲
一
教

區
的
牧
師
。
他
於
一
八
三
四
年
及
一
八
三
五
年
此
版
了
宗
教
奮
興
演
講
集
（Le

c

臼re
s

○＃
審V

工

V
a

ls

亂
審
州
衫

馴
已·
說
明
推
廣
奮
皿〈已
證
明
為
有
效
的
方
法
。
晚
年
他
到
澳
陝
澳
新
建
立
的
澳
服
一學
院
（od

e
rli

。

c

。甲

】

e
g

e

）
作
神
學
教
授·

後
為
院
長·

成
為
陝
回
奮
興
運
動
的
領
導
人
物
及
理
論
家
。
他
的
浩
瀚
巨
著
係
統
神
學
演

講
集
（Le

c

臼re
s

。p

習
箕
靈a"ic

 
T

h
e

o
lo

g
y

)

，
最
初
出
版
於
一
八
四
六
年
至
一
八
四
七
年
，
提
出
一
種
奮
興

的
神
學
，
即
認
為
任
何
教
義
的
效
力
，
是
在
於
它
是
否
有
助
於
救
恩
。
芬
尼
的
隨
從
者
甚
夥
，
很
多
奮
興
家
都
引

用
他
的
方
法
來
工
作

。

    

奮
興
運
動
刺
激
起
來
的
活
力
，
也
直
接
的
從
事
於
慈
善
事
業
。
這
些
領
袖
並
不
減
於
宣
教
的
熱
忱
，
又
用
志

願
協
會
的
型
式
來
從
事
大
規
模
道
德
的
與
人
道
的
運
動
，
旨
在
消
滅
邪
惡
，
放
蕩
，
少
年
犯
罪
，
違
反
主
日
等
惡

行
，
提
倡
禁
酒·

和
平·

消
除
奴
隸
制
等
。例
如
一八
一
一年
悵
鷹
囉
膾
及
隊
脾
厭
曉
及
馮
廢
儲睡
的
險
隨
膾

協
會
致
力
於
禁
酒
運
動
。
畢
察
於
一
八
一
三
年
反
對
酗
酒
的
講
章
�

一
八
二
七
年
重
講
並
將
講
章
出
版
�

引

起
很
大
的
注
意
。
一
八
二
六
年
志
願
的
慈
善
團
體
中
又
多
了
一
個
美
國
禁
酒
促
進
會
（
斗
日e

riC

鄙

S
o

cie
ty

才r

多e

勿ro
m

o
t

日
＃
無
曰em

p
e

ra
p

ce)

，
這
一
切
活
動
的
結
果
改
變
了
自
承
為
基
督
徒
者
的
飲
酒
習
慣
。
後
來
又



轉
向
教
會
外
人
士
提
倡
的
禁
酒
運
動
。
一
八
四O

年
有
華
饑
頓
的
人
上
想
改
革
酒
徒

。
一
八
四
六
年
而
個
州
（

膩
？-ne

）
訂
化
了
禁
酒
的
法
律
。
由
基
督
徒
強
烈
支
持
之
禁
酒
的
立
法
雖
是
受
到
波
折
阻
撓
，
但
在
二
十
世
紀
以

計
國
性
的
禁
酒
實
臉
（
一
九
一
九
�

一
九
三
三
）
為
最
高
潮
。

    
美
國
和
平
會
（Am

e
r-c?p

叨ea
C

e
 

S
o

c

一

e

必
）
成
立
於
一
八
二
八
年
。
然
而
最
偉
大
的
改
革
運
動
還
是
為
反

封
蓄
奴
別
。
在
廾
九
世
紀
之
前
，
特
刈
在
貪
格
會
中·

已
經
有
反
對
蒂
奴
的
情
緒·

匯
贗
（
〝古
汙

w
o

o
l

日
。

一
匕
二
○
�

一
匕
匕
二
）
的
工
作
特
別
重
要
鬥
註
一
】
。
在
卡
九
世
紀
之
初

·

對
蓄
奴
的
反
感
逐
漸
遍
及
全

地
。
但
因
為
農
莊
制
度
工
業
化
的
需
要·

懼
怕
奴
隸
的
叛
變
，
對
北
部
反
對
蓄
奴
者
舊
勝
比
（
細11

1
1豐

口
。yd

。
禹i

。‘

一
八
○
瓦
�

一
八
匕
九
）
亳
不
留
情
的
攻
擊
而
引
起
深
度
的
憤
憊
，
南
部
於
一
八
三0

年
左
右
對
這

門
題
，
態
度
大
變
。
然
而
在
北
部
，
反
對
菩
奴
的
運
動
卻
使
廣
泛
而
模
糊
的
解
放
興
趣
成
為
更
懇
切
的
實
行
。
一

八
二
三
年
美
國
反
莘
奴
臨
會
（
計
崑ric

鄙

＞
中計isla

ve
ry

 
so

cie
ty

）
成
立
，
作
為
「
慈
善
團
」
的
一
部
份
；
由

寺
尼
引
導
歸
上
的
魏
爾
得
（田he

o
d

o
re

 
D

w
i

洛t
 

w
e

ld
l

八
○
三
�

一
八
九
五
）
在
一颺
音
派
中
提
倡
廢
除
奴
隸

之
說
，
他
是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人
物

。
北
部
抗
議
宗
人
士
逐
漸
致
力
於
廢
除
奴
隸
運
動
，
南
北
一禍
音
派
人
士
之
裂

痕
日
益
擴
大
。

    

這
樣
藉
著
奮
興
運
動
，
宣
教
組
織
及
志
願
協
會
，
在
十
九
世
紀
一
種
注
示
．傳
道
及
敬
虔
派
解
釋
的
基
修
教
信

仰
故
佈
於
美
國
。
在
這
一全
國
擴
張
時
期
，
最
充
分
利
用
奮
興
方
法
的
宗
派
發
展
至
為
強
大
。
防
陣
鴃
險
在
一
七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心
教

八
八
一



            

基

督

牧

會

史

八
八
二

八
四
年
初
成
立
其
獨
立
的
組
織
之
時
，
人
數
貝
有

一
萬
侃
千
人
（
參
第
八
二
五
頁
）
，
在
一
八
五0

年
人
數
已
超

過
百
萬
。
浸
信
會
在
該
世
紀
初
約
有
卜
萬
人
，
到
中
葉
增
加
有
八
倍
。
公
理
會
及
長
老
會
是
卜
九
世
紀
中
最
先
注

重
奮
興
運
動
的
，
在
大
釀
悟
中
也
是
繼
續
增
長
，
然
而
因
內
部
有
反
對
奮
興
運ili)］
的
份
子
，
故
宗
派
的
勢
力
在
比

較
化
講
則
稍
遜
，
不
如
該
世
紀
初
之
居
領
導
地
位
。
第
一一次
大
醒
悟
使
馬
薩
清
塞
的
公
理
會
中
那
些
自
認
為
正
統

者
的
勢
力
大
增
，
但L

文
已
述
過
的
開
明
派
之
興
起
（
參
第
七
匕
三
頁
）
遭
受
甚
烈
的
反
對
。
一
八
○
五
年
開
明

派
夕
一瓦
爾
（口en

ry
 

W
a

re

一
七
八
○
�

一
八
四
二
）
成
為
哈
佛
的
神
學
教
授
，
同
時
陳
寧

（
細illia

m
 

E
lle

ry

c

口an

。i

。聖
七
八01

一八
四
二
）
在
陣
隴
就
牧
師
職
，受
人
尊
敬·

影
響
廣
遠
。他
傳
講
一種
高
級
庫
隨

派
的
基
降
論
。
由
於
正
統
派
攻
擊
開
明
派
，
分
裂
目
益
加
深
，
促
使
開
明
派
於
一
八
一
五
年
採
用
神
體
一
位
論
之

名
。
但
他
們
最
特
色
之
處
還
不
在
否
定
二
二
教
義
，
而
在
批
評
原
罪
教
義
，
加
爾
文
的
預
定
論
，
以
及
堅
持
靠
品

德
得
救
。
陳
寧
於
一
八
一
九
年
在
巴
爾
的
摩
的
史
帕
克
上

（Ja
re

d
 

S
p

a
rkS

一
七
八
九
�

一
八
︷/＼
六
）
就
職
而

發
表
的
講
章
，
被
認
為
是
開
明
派
威
櫂
的
宣
言
－
使
陳
寧
成
為
美
國
早
期
神
體
一
位
論
之
非
正
式
的
領
袖
。
一
八

二
五
年
組
成
了
匡
國
麻
廳
』
腫
麻
陣
增
（>m

e
ri

。
。u

?ita
ria

口
言o

cia
ti

。。
）
。
東
馮
鷹
隨
爆
一些
古
老
的

公
理
會
地
方
教
會
和
有
名
望
的
人
士
也
被
吸
引
到
這
新
的
宗
派
去
。
但
正
統
派
在
大
有
能
力
的
畢
察
鼓
舞
下
再
度

採
用
奮
興
運
動
，
遏
止
了
神
體
一
位
論
的
進
展
，
使
之
大
部
份
局
限
於
新
英
格
蘭
東
部
。
畢
察
於
一
八
二
六
年
為

波k

頓
漢
諾
威
大
道
教
堂
（H

a
p

o
ve

r
 

S
tre

e
t

 
C

h.u
rch

）
牧
師
。

‧
■
�

-

�

■

�

�

■
！

;



    

在
陳
陌
版
院
沒
有
這
樣
公
開
的
分
裂
，
但
較
保
守
的
咖
庸
陝
派
懼
伯
陽
咬
（
之ew

二a

、
？
）
神
學
太
過
於
修

正
了
咖
瀟
險
主
義
以
支
持
奮
興
運
動
及
應
付
神
體
一
位
淪
之
反
對
，
於
是
於
一
八
三
三
年
組
織
有
一
個
新
的
「
正

統
派
」
教
牧
協
會
，
一
八
三
四
年
在
貽
隨
颺
聰
（
二ar

織ord

）
建
立
了
新
的
神
學
院
。
然
而
康
浬
狄
克
各
派
都
繼

續
用
奮
興
方
法
。
有
一
位
才
華
卓
著
的
牧
師
防
陸
晒
廳
（
口ora

寫
，s

才邸ell

一
八0

二
�

一
八
七
六
）·

於

一八
四
七
年
出
版
區
潸
既
濤
瀟
（c

汗istia
n

7

。跚
。
）
一書
，極
有
見
地
的
批
評
奮
興
體
系
，影
響
深
遠
。

他
呼
籲
要
安
靜
的
在
適
當
影
響
下
，
以
基
仔
教
道
理
教
養
兒
童
，
這
是
進
入
匕
帝
國
之
正
常
方
式
，
以
此
代
替
敬

虔
派
及
廣
匯
派
素
常
所
主
張
的
�

以
奮
鬨
掙
扎
式
的
歸
正
，
重
生
方
算
合
法
的
經
驗
。
布
上
內
勒
是
能
幹
的
神

學
家
，
把
從
注
重
理
智
證
明
的
正
確
教
義
，
轉
移
到
講
人
心
意
受
激
動
的
宗
教
情
感
。
這
些
觀
念
受
浪
慢
主
義
的

影
響
，
也
染
有
限
崗
同
之
著
作
的
色
彩
（
參
第
八
五
七
頁
）
。
其
代
表
著
作
有
上
帝
在
基
督
裹
（
。o

斗i?
c

可i

件

一八
四
九
）·

月
然
及
起
洎
然
（之a

才
。a

。d
 

th
e

 
su

p
e?

a

甘
。
二
八
五
七
）
。

    

悵
比
膾
也
因
爭
論
而
引
起
分
裂
。
有
些
為
囌
略
關
噯
湔
油
人
背
景
，
堅
守
信
條
舉
則
及
傳
統
受
過
訓
練
的
教

牧
，
而
邊
區
奮
興
家
對
教
義
及
授
職
標
準
均
較
寬
弛
，
自
令
前
者
深
為
困
擾
。
但
前
者
想
壓
阻
後
者
一
派
的
措
施

徒
然
造
成
分
裂
。
一
八0

三
年
史
登
（Ba

rB
中
細
．Sto

n
e

一
七
七
一〈�

一
八
四
四
）
率
領
〔
舉
一福
一晉
派
長
老

會
信
徒
脫
離
了
隊虜
區
大
會
。
這
些
「
新
派
」
（
之
。、
：
洛
防
）
不
久
去
掉
一
切
宗
派
的
名
稱·

貝
求
被
稱
為
「

某
腎
徒
」
。
數
年
後
大
會
制
裁
除
陣
湔

（cu
m

b
e

rla
。斗
、
肖
塔
基
）
口巴會
內
的
奮
興
尚
，才
‘
釀
成
公
開
決
裂·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八
三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八
四

後
者
組
織
成
金
巴
侖
長
搬
會
（Cu

m
b

。rla

中斗
勿re

s

霄te
ria

中C
h

ilrch
)

，有
些
小
的
長
老
會
團
體
也
受
分
裂
的
膠

響
。
有
北
愛
爾
蘭
分
離
派
長
老
宗
教
會
牧
師
名
多
馬
坎
伯
爾
（
曰
才om

?
ca

m
p

d

江l

）·

一
八0

七
年
來
到
漢

國
，
在
賓
夕
法
尼
亞
西
部
開
始
工
作
。
因
為
他
准
許
其
他
各
派
長
老
宗
人
在
他
的
教
會
領
聖
餐
，
於
是
引
起
批
評

議
淪
，
終
於
為
沙
爾
提
挨
（Ch

a
rtie

rS

口
的
分
離
派
區
會
所
制
裁
。
坎
伯
爾
覺
得
對
於
這
種
分
門
別
戶
之
見
不
能
不

提
出
抗
議·
而
且
斷
言
作
基
仔
門
徒
只
有
一個
條
件
，就
是
按
他
所
了
解
的
鸚
一字
義
。自
此
以
後
，侈
臨
陣
順

倆
與
分
離
派
的
悵
隱
序教
會
脫
離
關
係·

不
過
仍
在
西
部
濱
因
琺
滬
廈
工
作·

宣
布
他
的
工
作
原nlJ

為
：
『
凡
爍

經
所
講
的
，我
們
也
講
，
凡
聖
經
所
不
講
的
，
我
們
也
不
講
法
。
他
所
開
創
的
並
非
一
個
新
的
宗
派
，
不
過
要
將

一
切
基
督
徒
團
結
於
這
律
經
基
礎
上·

此
外
不
用
信
經
或
儀
式
為
限
制
。
一八
○
九
年
八
月·

侈
馮
陣
門
關
組
成

華
盛
頓
基
何
徒
協
會
（c
汗istia

n
>

sso
iC

a
tio

p

鼠
織
颼
日
。嘆on)

－
因
為
是
在
賓
夕
法
尼
亞
之
嘩
廬
國
郡
組
織

成
立
，
故
有
此
稱
，
為
紀
念
這
會
之
成
立
，
他
寫
了
一篇
『
宣
言b

，
後
來
所
謂
之
基
修
門
徒
運
動
（
。iS

C

仔
丫s

膩ove
m

露t

）·

即
以
此
為
基
本
文
獻
。
同
年·

有
侈
臨
隊
腫
附
的
兒
子
，
甌
防
陸
陣
隊
隍
腳
（>le

xa
n

斗？

C
a

T
n

p
b

e
ll

一
七
八
六
�

一
八
一／＼
六
）
遷
入
美
國
，
不
久
他
為
提
倡
這
種
運
動
所
享
盛
名
，
反
在
他
父
親
之
上
。

    

雖
他
們
反
對
教
會
分
裂
，
究
竟
隊
陌
庸
父
子
還
是
在
一
八
一
一年
五
月
在
濱
因
琺
胞
噸
之
防
廉
除
隱
（牙
跚

各p

）
地
方
組
織
起
一
處
教
會
。
此
處
教
會
自
開
創
之
日
，
即
於
每
主
日
舉
行
一
次
聖
餐
禮
。
但
不
久
對
於
嬰
孩

受
洗
是
否
合
乎
聖
經
發
生
疑
問
。
到
了
一
八
一
二
年
，
坎
伯
爾
父
子
及
其
同
道
數
人
均
實
行
受
浸
。
一
年
之
很
而



險
陝
隱
地
方
的
教
會
使
變
成
了
感
得
街
但

R

件
才
嚨

）
虜
復
層

磨
〔之
一
員
。
但
後
來
他
們
又
與
隨
膾
匯
意

見
不
合
。飲
帕
湔
父
子
不
喜
歡
陂
防
脈
極
力
的
擁
護
咖
庸
陝
主
義
。在
飲
帕
浦
父
子
看
來·

隴
喲
權
威
遠
不
及
漸

喲
。就
限
膽
脈
言·

浸
禮
是
已
蒙
恩
赦
的
罪
人
所
享
的
特
別
權
利
；
就
飲
舶
庸
父
子
講·

受
浸
是
得
蒙
赦
罪
所
當

履
行
的
條
件
。
而
且
陣
閃
厲
父
子
雖
全
無
神
體
一
位
派
的
田）想
傾
向·

卻
對
於
父
、
子
、
聖
靈
之
說
，
除
了
引
用

卹癒
說
法
之
外·

隻
字
不
提
。結
果
是
退
出
浸
信
派·

到
了
一八
三
二
年
可
以
說
完
全
與
該
派
脫
離
關
係
。自
此

以
後·
所
有
隨
從
陣
門
庸
父
子
田）想
的
人
與
陳
隱
的
門
徒
結
合
組
成
陛
曆
門
肚
做
膾
（di

、
仔le

。
。fc

汗ist

在

仲
回
譯
名
基
督
徒
會1

�

譯
者
）
。
當
時
約
有
二
萬
五
千
人·

但
到
該
世
紀
之
末·

已
超
過
百
萬
之
數
。

    

在
降
際
雖
少
了
極
端
的
奮
興
派·

但
內
部
對
奮
興
運
動
的
爭
執
仍
未
了
。
「
新
派
」
（之e

、sc

口。。江

限
隱
層
對
貽
陝
神
學
有
好
感
，
全
心
致
力
於
慈
善
事
業
，
藉
著
「
聯
合
計
劃
」
使
隊
磨
（信
徒
加
入
了
限
險
險
裁

判
所
，
實
力
大
增
。
一
八
三
七
年
「
舊
派
」
長
老
會
佔
上
風
，
乃
將
一
些
可
疑
的
區
會
革
出
教
會
，
於
是
差
不
多

分
裂
為
二
。
神
學
上
的
歧
見
以
及
對
不
在
教
會
直
接
管
理
之
下
的
志
願
協
會
之
爭
執
，
是
這
分
裂
的
主
要
原
因
。

    

潰
臨
膾
也
有
分
裂
。
由
漢
圓
嘖
添
膾
防
矚
（
古
＂ph

古
可9

。
待
一
七
八
八
�

一
八
四
六
）
領
導
的
一

派
人
，
贊
成
一
些
奮
興
派
重
點
及
方
法
，
致
力
於
福
音
派
運
動·

而
開
明
派
之
中
心
人
物lllJ

是
嘎
鵑
人
，晞
院
晒

(
E

lia
S

口icks

一
七
四
八
�

一
八
三
○
）
。
「
大
分
裂
」
發
生
於
一八
二
八
年
至
一
八
二
九
年
，
造
成
「
正
統

派
」
及
希
克
西
派
的
聚
會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八
五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八
六

    

奮
興
運
動
的
湧
現
也
引
起
隨
歷
庫
教
會
發
生
爭
論
。
在
十
九
世
紀
上
半
期
信
義
宗
的
領
導
人
物
是
史
慕
克
爾

(
S

a
m

u

么

S
im

o
n

 
S

ch
m

u
ck

需
一
七
九
九
！

一
八
七
三
）
。
他
贊
成
一
種
美
國
信
義
宗
（Am

e
ri

。
＃
冒t.

h
e

ra

戶ism

）·

接
受
一
些
奮
興
派
的
方
法
。
注
重
信
條
的
膽
廉
除
人
士
深
感
不
妥
，
總
會
（
參
第
八
二
七
頁
）
乃

由
於
爭
論
及
團
體
退
會
而
大
受
影
響
。
因
為
使
原
境
瀟
既
為
總
會
中
的
重
要
份
子·

於
是
從
德
國
及
斯
坎
的
那
維

啞
移
民
來
的
許
多
膾
廉
除
人
士
都
感
覺
到
隱
回
教
會
離
開
了
純
正
鷗
廳
傳
統
了
。
移
民
使
信
條
派
勢
力
加
強·

而

陳
原
陳
倆
的
影
響
就
減
弱
了
。
一
八
〈/＼七
年
又
有
總
議
會
（,

p
e

斗
】co

u
n

cil

）
組
成

·

與
總
會
對
抗·

史
慕

院
喃
在
隘
脰
廝
隆
（
。ett

馮
汙rg

）於
一
八
二
六
年
所
設
立
的
神
學
院·

又
為
一
八
六
四
年
設
立
於
賓
夕
法
尼
亞
艾

陳
山
（膩r

>
iry

）
的
神
學
院
所
匹
敵
。
這
後
一
派
的
主
要
人
物
是
克
勞
斯
（ch

a
rle

。P

。驕
汰ie

ld
K

r

且
多

一八1
1

1
1一�

一八
八
－

1
甲
於
一八
七
一年
著
有
瓣
符沖
賺
灌
慟
以
隊
瓣
潭
（田汙co

。se
rV

a
t才。

審fo
rm,

數
。斗a

n
d

計

T
h

e
o

l

。唱

）
。

    

有
些
宗
派
中
雖
沒
有
因
奮
興
運
動
而
分
裂
，
但
仍
有
相
當
嚴
重
內
部
的
緊
張
。
在
德
國
改
革
宗
教
會
一畏
有
賓

汐
怯
胞
啞
的
陝
廟
嘶
塵
（膩erce

rsd

。柑
）
神
學
院
神
學
家
尼
嶇
（
古
可
細·

之evi

？
一
八0

三
�

一
八
八
六
）

及
教
會
歷
史
家
眇
陝
（
勿口ilip

 
sch

既f

一
八
一
九
�

一
八
九
三
）
講
「
教
義
問
答
系
統
」·

勇
猛
地
反
對
「
奮

興
式
的
系
統
」
之
散
佈
。
但
阬
盾
防
隆
神
學
很
少
直
接
的
貢
獻·

惟
有
在
二
十
世
紀
才
重
新
發
掘
它
的
意
義
。
在

抗
議
宗
主
教
派
教
會
（
陣
賺
【
）
中
很
少
有
奮
興
運
動
，
但
有
很
強
大
的
颺
音
派
低
派
教
會·

以
東
部
教
區
主
教



.’P

立
圻
倭
得
（>

le
xa

n

斗er
 

V
ie

ts
 

G
risw

o
ld

一
古
六
魄／

\

�

一
八
四
三
）
為
主
。
在
該
世
紀
之
初
高
派
教
會
在

悶
隊
將
（
古
留
口
。
綴
口
各
詠
一
匕
匕
五
�

一
八
。斗
○
）
屯
教
領
導
下
復
興·

這
是
受
聖
公
會
公
教
派
興
起

（
任
第
八
六
四
頁
）
而
增
強
的
趨
勢
。
在
這
些
年
間t

教
派
教
會
人
數
很
少
，
但
在
整
個
十
九
世
紀
中
卻
不
斷
地

增
加
，
尤
以
在
市
區
為
然
。

    
十
九
世
紀
各
派
教
會
中
最
大
的
分
裂
，
是
由
於
對
蓄
奴
的
爭
執
。
由
於
反
對
奴
隸
制
，
於
一
八
四
三
年
所
組

識
成
立
的
美
國
衛
斯
理
循
道
宗
教
會
（
細
，le

ya
n

膩e

縴o
d

ist
 

C
h

u
rch

。f>
m

e
r

汙a
)

，
即
以
拒
絕
蓄
有
奴
隸

的
人
加
入
教
會
為
宗
旨
。
待
到
一
八
四
四
年
衛
理
宗
電
教
派
教
會
（冢e

th
o

d

豁t

響
一sC

o
p

a
l

 
C

h-drch

）
舉
行
大

議
會
時
，
教
友
可
否
蓄
奴
，
即
成
爭
辯
之
焦
點
，
當
時
為
一
位
蓄
有
奴
隸
的
主
教
可
否
貿
職
問
題
，
大
起
料
紛
。

南
北
兩
方
之
見
地
大
不
一
致
，
已
無
調
和
之
望
。
當
時
議
會
祇
得
承
涊
教
會
有
勢
必
分
裂
的
必
要
，
結
果
於
一
八

四
五
年
成
立
南
部
隨
肥
跡
主
教
派
教
會
（
冢eth

o
d

i

斗E

惡se

。惡1
 

C
h

u
rch

s

呂
參
在
仲
同
險
囉
方
稱
為
監
理

會
）
。

    

同
時
，
浸
信
宗
教
會
亦
有
類
似
的
南
北
二
派
之
分
裂
。
阿
拉
巴
瑪
州
之
浸
信
宗
教
會
大
會
於
一
八
四
四
年
開

會·

要
求
他
們
的
國
世
但
敵
部
於
差
派
傳
教
士
時·

不
得
對
於
蓄
有
奴
隸
的
人
加
以
歧
視
。
國
曆
獻
鄘
宣
布
對

簷
奴
問
題
，
該
部
不
置
可
否
，
結
果
是
成
立
美
南
浸
信
會

（so
u

th
e

臼

B
a

P

江
斗C

O

變e

＃廾10#

）
於
一
八
四
五

年
，
使
教
會
分
為
南
北
二
部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八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八
八

    

接
近
美
國
內
戰
時
期
（
一
八
六
一
�

一
八
六
五
）
其
他
教
會
均
有
分
裂
。展
隨
儈
新
派
於
一
八
五
七
年
分

裂
，
舊
派
長
老
會
於
一
八
六
一年
分
裂
。
南
部
這
兩
派
又
於
一
八
六
四
年
合
併
，
而
北
部
兩
派
於
一
八
六
九
年
至

一
八
七
○
年
合
併
，
兩
者
都
為
長
老
會
，
不
過
南
部
稱
為
合
眾
國
長
老
會
（Th

e
 

P
re

sb
yte

ria
n

 
C

h.urch

鄙

參e
 

U
n

ite
d

 
S

ta
te

s

）
而
北
部
稱
為
美
州
合
眾
國
長
老
會
（Th

e
 

P
re

sb

牌e
ria

n
C

汙rch

斤
參
。U

卹it

亂
切
岔
當s

。f

＞
尋

濘a

）
。
抗
議
宗
主
教
派
教
會
僅
在
內
戰
期
間
分
裂
，
戰
事
結
東
後
又
告
合
一
。
在
戰
爭
時
期
各
教
會
均

各
自
支
持
其
本
區
。戰
事
之
後
，大
多
數
的
黑
人
基
督
徒
分
屬
各
獨
立
的
組
織·

主
要
如
產
回
脣
簷

（za
tio

n

他

B
a

P
ti

件co
n

ve
n

ti
。已
和
較
／

J

＼
的
俳
洲
汰
衛
鯉
際
膾

（>
fric

谷

膩e

由od
i

斗

響isc

。p

他

ch
u

rch

）·

非
州
人
衛
理
錫
安
會
（Africa

斗
膩e

th
o

d
ist

響iS
C

。p

離Z
io

n
 

C
h

u
rch

）
。
有
些
較
大
的
屬
白
人
的
宗
派
也
有
相

當
可
觀
的
黑
人
信
徒
，
黑
人
的
教
派
也
顯
著
的
增
加
，
尤
以
在
大
都
市
為
然
。

    

宗
教
的
醒
悟
，
紛
爭
，
新
宗
派
的
興
起
等
等
，
也
刺
激
教
會
設
立
許
多
新
的
學
院
及
神
學
院
。
在
十
九
世
紀

設
立
有
數
以
百
計
屬
各
宗
派
的
學
院

，
很
多
是
辦
了
不
久
就
停
頓
的

。
這
些
學
院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訓
練
傳
道
人

材·

但
深
造
訓
練
傳
道
專
材
的
需
要
日
感
迫
切
。
一
匕
八
四
年
（漪
滴
）
改
革
宗
教
會
設
立
機
構
以
訓
練
教
牧
，

後
來
搬
到
紐
澤
西
的
新
不
倫
瑞
克
（
之ew

寥n
sw

i

斗
）·

常
被
稱
為
隊
國
最
古
老
的
神
學
院

·

協
合
長
老
會

(

＞
颼
寫
二
結
勿re

s

叮te
ria

n
s

後
改
稱
聯
合
長
老
會d
巳te

d
P

冷
斗
牌
禹ia

n
s

）
於
一
七
九
四
年
開
辦
神
學
訓
練
，

神
學
院
址
後
來
遷
至
陲
汰
澳
翩
之
酒
泥
狗
（xe

仲i?)
，
由
是
稱
沽
泥
胸
神
學
院
，最
後
遷
至
匯
隊
降
（
州
發



汙r

俗
）
。膽
感
序最
初
於
一
七
九
匕
年
在
廄
鬧
之
貽
時
喊
院
（
江
，誅
留i

鳥
）
創
設
神
學
院
。
一
八
○
匕
年
陝
肚
雕

鷗
院
層
在
濱
汝
匯
尼
亞
之
除
蹶
勵
（之aza

re
th

）
創
立
神
學
院·

後
遷
至
陌
剛
嘔
（口。斗le

h
e

日
）
。
設
備
般
完

菩
，可
稱
為
神
學
教
育
闢
一新
時
代
的
一所
神
學
院
，是
除
陰
（在
優
贗
陸
州
之
度
風

（>n

斗。話
、
）
於
一

八0
八
年
所
設
立
者
。
四
年
之
後
陸
詹
在
鷹
休屈
之
階
廉
關國
開
辦
神
學
院
。
公
脾
層
又
於
一
八
一
四
年
於
痂

國
洲
（冢ai
？。
）
創
設
躑
同
倆
（B

。g

。、）
神
學
院
，
五
年
之
後
神
體
一位
派
創
立
神
科
於
際
陸
陣

。陂
膽
層

於
一
八
二
○
年
在
隱
喲
之
貽
咪
倆
噸
（
口
盤1

1

審
。
）
開
設
神
學
院
，同
時
陳
降
增
又
布
麻
喲
占庫
床
（>u

d
u

rn)

設
立
一神
學
院
。
一
八
二
二
年
陸
隨
膾
增
設
神
科
於
哪
臨
防
際
。
（這
些itJ1

1練
傳
道
人
材
的
學
院
增
加
迅
速·

到
了

一
八
六
○
年
，
共
計
達
五
卡
所
之
多
。

    

十
九
世
紀
上
半
期
，
在
醒
悟
運
動
引
起
的
情
感
氣
氛
下
，
產
生
了
幾
種
運
動
，
顯
著
地
離
開
了
或
歪
曲
了
福

音
派
抗
議
宗
的
類
型
。有
一
種
奇
特
的
發
展
為
預
言
的
解
釋
，
來
自
米
勒
爾
（
細illia

T
n

 
M

ille
r

一七
八
二
�

一
八
四
九
）
。
他
是
紐
約
州
下
哈
姆
普
頓
（L

。細

江am
P

e

中
）
浸
信
會
的
農
民
，
自
一
八
三
一年
以
後
，
他
在

遠
近
各
處
遊
行
宣
講
，
依
據
組
口
攤
膳
推
算·
斷
言
基
督
必
於
一八
四
三
年
與
一
八
四
四
年
間
再
來·

建
立
千
禧

年
國
度
。
成
千
上
萬
的
人
相
信
此
說
，
雖
此
種
預
言
到
時
並
未
應
驗
，
可
是
他
的
門
人
究
於
一
八
四
五
年
舉
行
了

一
次
復
臨
派
大
議
會
，
他
們
自
稱
為
隨
鷗
脈
（
＞
牙e

n
tist

）·

堅
持
所
見
，
直
至
今
日
，
其
中
也
有
些
人
遵
守

第
七
日
（
即
禮
拜
六
）
為
安
息
日
。
最
著
名
的
團
體
為
基
督
復
臨
安
息
日
會
（se

V

合th
w

e
D

a
y

 
A

d
y

合
江辭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

侈L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九0

公
一
八
一公
二
年
正
式
組
成
。
復
臨
派
的
信
仰
常
與
五
旬
節
式
的
完
全
（或
聖
潔
）毛
義
連
合
起
來
，
有
助
於
在
十
九

世
紀
之
末·

一〔十
世
紀
之
初
的
美
國
產
生
一
些
新
的
教
派
。
有

一
種
後
來
稱
為
耶
和
華
見
證
人
（
才g

＜發

細itn
e

s

冷s

）
的
運
動
，
即
由
復
臨
派
教
理
產
生
出
來
的
一
特
支

，
這
是
於
一
八
七
○
年
代
末
期

，
在
羅
色
爾

(
C

h
a

rle
s

 
T

a

閑eR

蓊s

巴l

一
八
五
二
�

一
九
一
六
）
領
導
下
開
始
的
。

    

紐
約
州
北
區
在
奮
興
氣
氛
中
培
育
出
一
種
運
動
，
後
來
自
成
一
派
的
是
摩
門
教
（
實o

rm
o

n
ism

)

，
此
教
為

史
密
斯
（
古
冷ph

 
S

m
ith

一
八
○
五·

一
八
四
四
）
所
創
；
據
他
說
，
他
在
一
八
二
七
年
間
在
紐
約
州
之
曼
徹

嘶
時
（寫an

。，est?
）附
近
，掘
得
一部
金
頁
書·

名
摩
們
浩
（中。。kof

膩orT
n

。；)

，
乃
津
贓
補
編
；
書
中

所
用
文
字
神
祕
莫
測
，
他
借
用
了
一
副
法
術
眼
鏡
方
能
將
其
中
含
義
翻
譯
出
來
，
但
後
來
原
本
已
為
天
使
收
去
。

此
書
稱
波
廉
廝
為
先
知
。
第
一
所
摩
們
教
會
乃
於
一
八
三
○
年
於
隱
師
之
雕
肢
時
（
〞
籌
斗
。
）
地
方
組
織
成
立
。

以
後
此
教
在
澳
隊
噢
之
院
湔
時
關
（
沐irtla

n
d

）
一
帶
地
方
收
徒
甚
眾
。
防
陸
序
陽
（
甲ig

h
a

ln
Y

。。g

一
八
○

一�

一
八
七
七
）
即
在
此
地
入
教
。
一
八
三
八
年
摩
門
教
諸
領
袖
遷
居
於
密
蘇
利
州
，
於
一
八
四
○
年
開
創
教

會
於
眇
同
隨
以
（1llin

。二
）州
中阮
峽
（之au
＜。。
）
。
雖
說
一夫
一妻
制
明
載
於
練
刈
浩
中·

到
了
一八
四1

一一

年
陝
隨
廝
竟
自
命
受
有
啟
示·

創
設
一
夫
多
妻
制
。
翌
年·

使
睡
廝
因
此
事
激
動
公
憤·

為
草
眾
所
謀
害
。
陝
氏

死
後
，
教
會
擁
陸
巴序
陽
為
首
，
此
人
大
有
領
導
組
織
才
能
。
在
他
領
導
之
下
，
摩
門
教
徒
大
舉
移
入
猶
他

(
d

參
）
州
之
隴
因
（sa

lt

鬥
發

）·

在
該
地
成
立
一
個
繁
榮
興
盛
的
社
會
。
經
美
國
政
府
幾
番
壓
制
，
到
了
一



八
九
○
年
才
正
式
公
布·

取
消
多
妻
制
。
陸
們
嫩
徒
宣
教
的
精
神
極
其
殷
切

，
他
們
所
收
的
教
徒
大
都
來
自
歐

甽·

又
在
海
外
建
立
教
會
。
他
們
有
很
完
備
的
經
濟
及
社
會
管
理
。他
們
獨
特
的
神
學
系
統
是
根
據
三
種
啟
示
的

來
源·

即
津
慼
、膾
刈
浩
、以
及
記
載
映
除
嘶
從
上
帝
所
得
漸
進
的
直
接
啟
示
之
書
籍·

特
別
如
橄
儀
級
喲

（。octrin
e

s

。d
 

co

、en
a

n
t.

）
。
除
了
邋
願
驗
城
為
總
部
的
邵
穌
區
潛
沫
泄
颶
陡
敵
憤
（cn

u
r

參

無
，
。
。

c

叮ist
。f
鬥att

？
口
襯sa

in
ts

）
之
外·

還
有
一
小
派
人
灤
隘
嘆
州
（
膩15

5

呂
江
）
觸
泣
隊
（工n

么召e

巳e
n

。
）

為
中
心
地
。

    

從
內
戰
到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這
一
段
時
期
閒·

俟
回
抗
議
宗
仍
然
繼
續
注
重
奮
興
運
動
。
平
信
徒
佈
道
家
穆

陋
（
馴i

各t

州
實
。。身
一
八
三
七
�

一
八
九
九
）
是
最
出
色
的
人
物
。
謄
陋
有
組
織
能
力·

工
作
不
懈
而
又

講
道
動
人
，
對
抗
議
宗
生
活
影
響
力
極
大
。
他
的
奮
興
方
法
普
遍
被
人
採
用
效
法
，
他
的
宣
教
熱
忱
對
國
外
佈
道

事
工
的
發
展
厥
功
甚
偉
。
但
十
九
世
紀
後
期
知
識
界
的
氣
氛
變
動
驚
人
，
有
很
新
的
觀
點
尖
銳
地
反
對
一
些
為
保

守
的
抗
議
宗
人
士
所
喜
愛
的
觀
點
。
科
學
與
歷
史
思
想
上
革
命
的
衝
擊
，
重
新
組
職
了
對
世
界
及
其
歷
史
之
本
質

的
概
念
。受
傳
統
的
埋
皺
的
創
造
觀
所
培
育
出
來
的
人·

見
到
那
些
從
地
質
學
家
及
從
壓
池
批
評
家
得
來
的
新
觀

念
，
於
是
信
仰
動
搖
了
。
很
多
抗
議
宗
信
徒
頑
梗
地
固
守
著
聖
經
無
誤
的
觀
念
，
設
立
了
一連
串
重
要
的
聖
經
會

議·

�

如
尼
啞
卹
肚
（
之
留ga

r

。
）
、喊
儲
鄘
（w
）。。。二
）
、略
膚
國
（吝
牙

膩ou

儲tai

＃
》
來
保
守
自

已
的
觀
念
。
在
一
八
九
五
年
尼
亞
加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肚
會
議
上
準
備
了
一項
宣
言

，
穢
稱
為
「
基
要
主
義
的
五
要
點
」
（five

                                              

八
九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九
二

忍i

要o
f

 
fu

n

么atn
e

n
ta

lism)

，
即
堅
信
壓
攤
字
句
無
誤·

耶
穌
的
神
性
、
童
女
所
生·

代
替
性
的
贖
罪·

以

及
基
督
肉
身
復
活
與
肉
身
的
再
來
。
藉
著
預
言
性
的
會
議·

建
立
爍
經
學
校·

加
上
很
多
遊
行
的
奮
興
佈
道
家
的

活
動
，
保
守
派
的
實
力
因
而
增
強
。

    
其
他
的
抗
議
宗
人
士
作
風
卻
婀
然
不
同
，
他
們
要
保
持
一暘
音
的
色
彩
，
但
重
新
表
明
其
信
仰
，
以
便
和
當
時

的
科
學
與
歷
史
思
想
有
所
接
觸
。
他
們
的
觀
念
多
是
從
德
國
的
立
敕
爾
運
動
和
英
國
廣
派
教
會
運
動
而
來
（
參
第

八
五
二
及
八
六
○
頁
）
，
曾
作
兩
次
長
期
的
奮
闊
，
一
是
要
求
接
受
進
化
性
的
思
想
，
二
是
要
求
用
考
據
的
態
度

來
研
究
睡
地
。許
多
神
學
院
擁
護
開
明
派
的
方
法·

例
如
皮
侈
啡
神
學
院·

提
倡
所
謂
「
進
步
性
的
正
統
主
義
」

(

，
。鸞
鈴
才e

 
o

rth
凡o

xy

）·

證
明
了
過
渡
到
開
明
派
。

    

有

一
連
串
的
異
端
審
判
，
表
明
有
開
明
派
神
學
（
之
寫
；l

曰he
o

l

。雜

）
的
出
現

。
特
別
著
名
的
是
一
八

九
三
年
悵
匯
膾
總
會
革
除
了
匯
喲
隘
同
麻
慶
阮
（dn

io

。
田
口o

。了
懸
。
】se

m
in

a
ry

、
之

 
e

w
 

Y
o

rk

）
布
瑞
格
斯

(
9

狀
了5

 
A

．甲
付
騙
一
八
四
一
�

一
九
一
三
）
教
授
。
協
和
神
學
院
因
此
斷
絕
它
和
長
老
會
的
連
繫
，
一
躍

而
為
開
明
派
田）想
的
先
鋒
。
到
二
十
世
紀
之
初
，
開
明
派
在
很
多
宗
派
中
都
有
地
位
。
起
初
，
保
守
派
攻
擊
不
遺

餘
力
，
掀
起
激
烈
的
基
要
派
與
近
代
派
之
爭
。
到
一
九
三
○
年
基
要
派
漸
趨
下
風
，
乃
轉
而
自
行
組
維
獨
立
的
教

會
與
小
宗
派
。
基
要
派
的
出
名
領
袖
有
悵
比
膾
的
嗨
膿
（
甲
。
沌
斗
擊
膩ac

汙
＃
一
八
八
一�

一
九
三
七
）
教

授·

開
明
派B]J

有
股
隨
層
牧
師
偉
同
隨
（
口
遛

望
魚8

;
，
亂ick

一八
七
八
�

一
九
六0

）
。



    

從

一
八
六
五
年
到

一
九

一
四
年
之
間
抗
議
宗
教
會
愈
來
愈
注
重
婦
女
工
作
。
一
八
六
八
年
公
理
宗
教
會
組
成

腸
廳
齡
塔
虜
廊
。隋
隨
層
之
有
歸
汝
回
曆
獻
廊
始
於
一
八
六
九
年·

匪
區
比
膾
始
於
一
八
七
。
年
，
抗
議
宗

主
教
制
教
會
始
於
一
八
七
一
年
。
與
此
同
類
的
國
內
與
國
外
宣
教
部
，
將
近
普
遍
於
美
國
一
切
抗
議
宗
教
會
中
。

在
隄
膽
除
與
除
膠
淙
教
會
中·

很
早
婦
女
就
有
當
選
出
席
大
議
會
的
地
位
。
當
一
九00

年
衛
理
宗
教
會
和
監
理

儈
大
會
開
會
時·

婦
女
也
得
了
當
選
權
。
在
鳴
膛
陣·

險
陸
陣
，
陲
厝
們
限
除·

耐
毆
鬥陸
陣·

及
厝
淑
除
各
教

會
中
，
都
有
正
式
受
職
的
女
牧
師
。

    

同
期
也
見
到
教
會
對
青
年
工
作
之
日
益
重
視
。
除
險
膾
教
友
曉
肚
陳
（
甲an

么
。
中cl

鸚k

一
八
五
二
�

一
九
二
七
）
於
一
八
八
一年
建
立
不
分
宗
派
的
基
督
教
勉
勵
會
運
動
（c

汗istia

中
目d

e
a

V
o

r

膩o
ve

m
e#
t

）
。

各
宗
派
也
紛
紛
效
法·

防
磨
郎於
一
八
八
九
年
組
織
了
陣
濟
臥
團
契
（鬱
、
。斗
口Le

a
g

、
）·

寢
脂
除
險
陣
園
階

膾
（Ba

且
籌
叫o

。ng
P

。
亂
。ao

v
 

d
n

i

。；
）
組
成
於
一
八
九
一年
。
信
義
宗
於
一
八
九
五
年
為
青
年
人
設
立
了

驗
閻
喫
（g

參
？g

a
g

u

。
）
。

    

內
戰
之
後
宗
教
生
活
的
一
重
要
特
色
，
是
以
前
不
注
意
教
牧
訓
練
的
團
體
逐
漸
認
識
到
此
種
訓
練
的
重
要
，

於
是
歷
史
悠
久
的
神
學
院
不
斷
擴
充
設
備
，
增
添
課
程
？
又
有
很
多
新
的
神
學
院
設
立
，
來
應
付
不
斷
增
加
之
需

要
。
到

一
九
○
○
年
抗
議
宗
已
開
辦
有
百
餘
所
神
學
院
。

    

十
九
世
紀
梭
期
許
多
基
督
徒
對
社
會
問
題
深
切
關
懷
，
在
革
喇
頓
（
細a

sh
in

，
。p

。la

究e

口
一
八
三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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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一
九
一
八
）
與
饒
申
布
士

（
細a

l

必

e
r

 
R

a
u

sch
e

p
g

S
C

h

一
八
六
一
�

一
九
一
八
�

註
二
）
這
些
開
明
派
牧
師

領
導
下
，
有
所
謂
「
社
會
福
音
」
（’

o
cia

lG
o

心
么
）
的
興
起
。
它
吸
取
了
英
國
及
歐
洲
大
陸
社
會
的
基
督
教

運
動
（
參
第
八
〈

/

＼
七
與
八
七
六
頁
）
，
以
及
美
國
進
步
的
社
會
田
）想
。
十
九
世
紀
初
期
的
抗
議
宗
對
社
會
問
題
的

關
心
主
要
是
個
人
化
的
，
注
重
茲
）善
及
道
德
改
良
，
然
而
社
會
一帳
音
注
意
的
焦
點
是
在
近
代
生
活
草
體
方
面
以
及

達
成
社
會
公
義
，
所
致
力
的
特
別
如
勞
資
關
係
，
減
少
工
時
的
運
動
。
社
會
福
音
旨
在
地
上
建
立
上
帝
的
國
，
特

別
在
北
部
長
老
會
，
浸
信
會
，
衛
理
公
會
，
以
及
在
公
理
會
，
聖
公
會
教
友
的
生
活
及
事
工
上
表
現
得
最
顯
著
。

在
神
學
院
的
課
程
中
也
加
上
社
會
倫
理
的
科
目
，
在
基
督
教
的
社
會
影
響
下
，
各
宗
派
也
分
別
設
立
了
社
會
行
動

部
門
。
在
抗
議
宗
支
持
下

，
也
在
貧
困
地
區
設
立
很
多
社
會
徙
置
辦
法

，
又
在
許
多
教
會
組
織
對
城
市
草
眾
設

立
服
務
的
機
構
。
在
宣
教
地
區
也
深
深
感
覺
到
這
種
對
社
會
工
作
的
重
要

，
從
事
擴
展
農
業

，
醫
藥
及
教
育
的

事
工
。

    

鬥
註
一
】
：
伍
爾
曼
的
自
傳
，
可
見
諸
於
貴
格
派
文
集

。
即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八
卷
第
三
三
九
�

三
五
四

喜

t

註
二
】
：
饒
申
布
士
社
會
－嶼
（曰集
。
即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二
十
一
卷
。

八
九
四



            

第
十
六
段

近
代
羅
馬
公
教

    

反
改
教
運
動
的
勢
力
到
了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便
已
一發
微
。
它
原
來
的
勢
力
是
在
西
班
牙
的
強
權
與
耶
穌
會
的
熱

忱
。
但
哂
隨
除
為
三
十
年
戰
爭
（T

膩
屠

閑ea
rs

！
祝
、
）
所
料
纏·

精
疲
力
竭·

而
耶
穌
會
雖
在
羅
馬
教
會
會

議
上
較
前
更
有
勢
力
，
可
是
已
與
世
俗
同
化
，
靈
性
力
量
大
不
如
前
。
十
七
十
八
世
紀
中
所
有
教
宗
，
沒
有
能
號

召
一時
的
人
物
。
其
中
雖
有
幾
任
教
宗
，
如
：
唧
儲
陸
十
一
世

（
工呂o

ce
n

t×

工
一
六
七
六
�

一
六
八
九
）,

唧
儲
陸
十
二
世
（奮
、e

艮x

圍
一六
九
一�

一七0

○
）
，或
沐
呢
臥
院
十
四
世
（Be

卹亂ict×

工＜
一七
四

○
�

一
七
五
八
）
均
品
格
超
越
，
有
心
作

一
番
事
業
，
但
卻
無
治
人
之
才
。
於
是
羅
馬
教
會
的
實
力
日
漸
一發

弱
，
而
囉
馮
厭
各
國
政
府
權
勢
卻
日
見
增
強
。
除
了
那
些
受
羅
馬
教
會
勢
力
控
制
的
國
家
以
外
，
例
如
法
國·

所

謂
對
於
抗
議
宗
之
進
攻
已
成
強
弩
之
末
。
在
十
九
世
紀
的
法
國
，
由
於
羅
馬
教
敬
虔
派
的
成
就
使
該
教
勢
力
加

強
。
一六
一
一年
巴
魯
爾
（
讓
奉

合B

中總
唱e

一
五
七
五
�

一
六
二
九
）建
立
了
法
國
祈
禱
會
（
甲
。寫h

。。。
嗚
。，
此
呂

魚
發

n
jto

lq

）
講
求
屬
靈
的
感
動
。
巴
魯
爾
的
工
作
影
響
到
新
修
道
會
之
創
立
人
及
培
靈
書

籍
之
作
者
如
聖
眇
哺
（sa

i

鼻
，B

劈
）
合

留
膩

一
五
六
七
�

一
六
二
二
）
及
除
颼
（sa

iu
t<

i

變
祕
艮

牙

P
a

u
l

一
五
七
六
？
�

一
六
六
○
）
。

    

當
鷗
陽
十
四
世
（
州Ou

i

．
州
要

一
六
四
三
�

一
七
一
五
）
在
位
時·

法
國
採
取
君
權
絕
對
專
制
政
體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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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九
六

將
主
教
職
位
虛
懸
區
域
的
所
有
財
產
收
入
均
收
歸
己
有
，
不
承
認
教
宗
有
權
干
預
，
反
承
認
法
國
教
牧
於
一六
二

八
年
所
宣
布
的
『
咖
同
飲
自
由
條
例
』
（,

1
1

1

。
；1
1

常
織
，
）
以
屬
世
事
務
歸
君
主
全
權
管
理·

以
總
議
會
之

權
置
於
教
宗
職
權
之
上
，
主
張
教
宗
無
權
干
預
法
國
教
會
各
種
習
俗
，
否
認
教
宗
不
能
錯
誤
之
說
。
此
種
斜
紛
到

一
六
九
三
年
卒
以
妥
協
辦
法
得
到
解
決
，
即
法
國
國
王
保
有
主
教
區
財
產
之
收
入
，
雖
然
仍
保
留
著
加
利
坎
自
由

條
例
，
卻
不
再
堅
持
執
行
。

    

鷗
陽
十
四
世
的
政
策
以
他
自
己
的
全
國
統
一之
觀
念·

以
及
哪
厭
膾
人
影
響
所
決
定

·

而
不
顧
民
眾
的
反

對·

這
種
情
形
在
他
於
一六
八
四
年
與
隕
際
濃
（汝
亂p

日。
分
膩
斗看

；
）夫
人
結
婚
之
後
尤
為
急
進
。
一六

八
五
年
他
徹
消
了
喃
峙
淪
（
參
第
六
八
一頁
）·

定
抗
議
宗
為
非
法
團
體·

以
極
嚴
刑
例
取
締
之
。然
而
結
果
卻

大
大
危
害
砝
回
。
成
千
成
萬
勤
儉
有
為
的
公
民
遷
移
到
瑛
、
淌
、聽
、嘆
各
國
去
了
。
以
前
與
抗
議
宗
各
國
所
結

同
盟
盡
行
解
散
，
路
易
十
四
晚
年
的
軍
事
失
敗
，
實
以
此
為
最
大
原
因
。

    

因
受
哪
厭
階
人
之
主
使·

國
王
與
教
宗
對
於
展
森
主
義
所
加
壓
迫
，
也
是
一樣
大
大
危
害
砝
回
。限
隱

(
co

m
e

li

斤
言
丰
露
一
五
八
五
�

一
六
三
八
）
乃
甌
噸
（
禎
麗
。
）
主
教
，
原
是
一
位
熱
心
天
主
教
派
信

徒
，
但
他
徹
底
主
張
澳
沽
嘶
匡
思
想·

深
覺
郾
贓
層
對
於
罪
與
恩
所
講
件
悶
肚
既
派
的
道
理·

有
矯
正
之
必
要
。

噢
沽
撕
汗
（計
但stin’as

)
1

書
乃
其
生
平
主
要
之
作·

待
其
死
後
於1

{/

＼四
。
年
方
始
出
版
。該
書
於1

六
四

二
年
為
教
宗
嗚
陳
匯
八
世
（d

合ap
 

vlll

一
六
二
三
�

1
</

＼
四
四
）
定
為
異
端
，
但
限
際
的
見
解
為
隊
回
宗
教



經
驗
深
沅
的
天
主
教
所
擁
護·

尤
以
皿
廖
附
近
的
陂
陪
臣
（P

。沐
審
馮1

）
女
修
道
院
為
最
。
反
對
廊
隊
層
人
之

影
響
最
大
的
要
算
肥
嘶
噶
（
中1

么
，,a

S
C"l

［六
二
三
�

一
六
〈/＼
二
）·

尤
以
其
於
一
六
五
六
與
一
六
五
七
年

听
著
致
教
會
長
老
書
（Le

斤e
s

劉ro
vin

C
ia

le
s

）
最
為
有
效
。
路
易
十
四
世
袒
護
耶
穌
會
人
，
仇
視
展
森
主
義
，

逼
迫
信
從
這
主
義
的
人
。
一
七
一0

年
隊
陪
啞
所
有
建
築
盡
被
拆
毀
。
展
隱
主
義
後
得
一
位
大
有
能
力
的
新
領
袖

名
院
吶
勵
（Pa

sq
u

ire
 

Q
u

e
sn

么
一
一登
二
四
�

一
七
一
九
）
，
此
人
為
求
安
全·

不
得
不
避
居
於
荷
蘭
。
自
一

六
八
七
年
至
一
六
九
二
年
間
，
克
內
勒
所
寫
關
乎
靈
修
註
解
的
書
，
名
新
約
道
德
論
（
膩
。；1

 
R

e
fle

ctio
#

s

。＃

多eN

窘

T

。
當
日
合
神
）·

引
起
郾
隊
膾
之
仇
視
極
深
，
由
於
他
們
慫
恿·

教
宗
庫
同
院
十
一
世
（
一
七
○
○

�

一七
二
一
）於
一七
一三
下
了
一道
名
觸
性
仔
爆
曆

（d

巳
鳴
．1

甘
。
）
的
教
諭
，
把
院
吶
勵
書
中
的
一

百
零
一句
話
定
為
異
端·
其
中
有
些
句
子
是
完
全
由
澳
活
嘶
叮
著
作
中
抄
引
下
來
的
。時
吧
險
樞
機
主
教
儲
障
泣

（
鬥ou-s

>
n

to
in

e

分
之
。aille

s
）
對
此
提
出
抗
議
，請
求
總
議
會
判
決
。
但
抗
議
終
歸
無
效
。
耶
穌
會
人
得
法

國
專
制
君
權
之
助
，
獲
得
最
後
勝
利
。

    

一
部
份
由
於
此
次
限
際
派
之
爭
辯·
一
部
份
由
於
郾
隊
膾
與
囉
馮
舊
派
教
士
不
和·

以
致
於
一
七
二
三
年
在

防
聞
之
嗚
時
廉
嚇
時
（utre

c

口t

）
產
生
一個
人
數
雖
少
卻
獨
立
而
今
日
還
存
在
的
展
隱
派
公
教
教
會
，其
大
主
教

住
在
嗚
時
甌
嚇
時
，
二
位
主
教·

一
住
在
貽
瀟
漣
（
二aa

rle

。
）·

一
住
在
隱
陝
隱
（
。eve

n

斤
、
）
。

    

澦
臨
儲
派
之
見
逐·

及
廊
麻
層
之
得
勢
－
都
於
隊
回
大
為
不
利
。
在
陝
、
降
、兩
問
各
國·

各
派
不
同
的
基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九
七



            

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九
八

枓
教
有
並
仔
之
可
能
，
但
在
卜
八
世
紀
之
隱
回
，
只
有
兩
派
思
想
可
供
選
擇
，
一為
以
狹
隘
的
哪
阿
增
思
想
為
代

表
的
羅
馬
絕
義
，
一
為
一福
祿
特
爾
及
其
同
人
所
提
倡
（
參
第
七
六
九
頁
）
，
正
在
迅
速
發
展
中
之
新
唯
理
主
義
。

l;lfj
者
一
派
思
想
既
為
法
國
許
多
名
人
所
不
取

，
故
人
多
趨
向
後
者
一
派
，
而
這
派
思
想
對
於
教
會
所
生
的
毀
滅

他·
畢
露
於
法
國
革
命
時
期
中
。

    

在
歐
洲
羅
馬
教
會
勢
力
圈
內
的
各
處
，
當
計
八
世
紀
都
有
類
似
法
國
加
利
坎
精
神
的
情
緒
。
在
德
國
是
表
現

於
一
種
強
調
會
議
權
的
形
式
，
稱
為
障
渤
略
降
主
義
（
，
寫
。？ian

i

。
）
，
這
是
由
該
派
最
出
色
的
發
言
人
時
爍

倆
（
曰ri?

）
副
主
教
陳
隱

（
之ic

口01

齡
＂on

鬨on
th

e
im

一
七0

一�

一
七
九0

）
的
筆
名
階
園
略
陀

（
古s

計i

藝5
 

F
e

b
ro

n
iu

s
）
而
來
。
在
奧
地
利
則
採
取
君
權
的
形
式
，
稱
為
約
瑟
主
義
（
才
冷
咨ism

)

，
這
是
由

皇
帝
約
瑟
？
世
（
才
冷p

h
口
一
七
〈

j

＼
五
�

一
七
九
○
）對
教
會
的
政
策
而
來
。

    

到
了
卡
八
世
紀
後
半
期
，
耶
穌
會
便
大
禍
來
臨
。
他
們
雖
為
自
己
的
憲
章
所
不
許
，
還
是
在
殖
民
地
大
營
商

務
；
在
政
治
方
面
他
們
也
是
聲
名
狼
籍
，
大
為
當
代
激
烈
的
唯
理
主
義
所
攻
擊
。
他
們
也
就
是
失
敗
於
這
一
派
唯

理
思
想
家
之
手
。
當
時
有
闔
閣
際
王
巾
階
（
古
＂ph

一
七
五
○
�

一
七
七
七
）
重
臣
隊
巳
勵
侯
爵
（
用。喜
斗
一

六
九
九
�

一
匕
八
一．)

，
也
是
個
傾
向
於
唯
理
思
想
的
人
，
對
於
哪
穌
膾
人
阻
撓
他
向
陣
肚
陸
（Pa

ra

唱
攤
）

所
施
政
策·

大
為
憤
恨
。
他
反
對
廊
隊
膾
人
所
提
自
由
貿
易
主
義
。
到
了
一
七
五
九
年

·

他
用
高
壓
手
段
將
哪

陣
增
人
自
問
陶
呀
領
土
內
逐
出
。
同
時
在
琺
幗
也
是
草
情
鼎
沸
。
當
時
在
匯
回
政
府
中
當
權
的
為
際
團
湔
公
爵



(
g

o
ise

u
l

一
七
一
九
�

一
七
八
五
）
，
是
一位
醉
心
於
啟
蒙
運
動
的
人
物
。
他
又
得
鷗
鳴
十
五
世
（Lo

u

留

x

＜
一
七1

五
�

一
七
七
四
）
之
情
婦
薩
吧
侈
崗
（de

 
P

o
m

p
a

d
o

u
r

）
夫
人
之
助
力
，
而
且
當
時
隊
國
教
牧

界
大
多
仇
視
哪
隊
層
人
。
到
了
一
七
一／＼
四
年
郾
穌
層
在
匯
國
大
受
壓
迫
。
一
七
六
七
年
晒
匯
除
與
哪
匪
勵
嘶
均
實

行
驅
逐
耶
穌
會
人
出
境
。
一
七
七
三
年
七
月
這
幾
國
君
主
強
制
教
宗
革
利
免
十
四
世
（C

le

寫
留t

×

工＜
一
七
六
九

！

一
七
七
四
）
解
散
哪
嘛
層
組
織
。
這
些
事
情
發
生
均
足
以
證
明
教
宗
權
勢
之
式
微
。
只
在
不
屬
囉
馮
教
權
吃

俄
國
與
奉
抗
議
宗
的
普
魯
士
，
耶
穌
會
依
然
繼
續
存
在
。

    

如
疾
風
暴
雨
般
的
法
國
革
命
行
將
褐
幕
，
將
教
會
，
貴
族
，
王
權
，
及
與
此
有
關
種
種
古
制
盡
行
掃
除
。
革

命
領
袖
都
是
醉
心
於
唯
理
主
義
的
人
物
。
他
們
視
教
會
為
一
種
宗
教
俱
樂
部
。
一
七
八
九
年
，
所
有
教
會
地
產
均

行
收
歸
國
有
。1

七
九0
年
所
有
修
道
院
盡
被
解
散
。
同
年·

政
府
編
定
廠
敵
淌
漳
（civil

 
co

n
stig

比。；
。f

子e
C

了
柑
閱
）
，
將
以
前
各
教
派
的
分
裂
情
形
盡
行
化
除
，
改
每
一
省
為
一
主
教
區
，
各
地
依
法
有
選
舉
權
的
人

皆
得
選
舉
當
地
教
會
的
神
甫
。
依
照
一
七
九
一
年
所
定
的
憲
章
，
准
許
宗
教
完
全
自
由
。
到
了
一
七
九
三
年
保
皇

黨
天
主
教
人
在
拉
文
地
（La

 
V

e
n

d

常
）
暴
動
。
雅
各
賓
（Ja

C
o

b

斤
）
黨
領
袖
大
施
報
復

，
想
消
滅
基
督
教
。

數
百
高
級
教
牧
被
斬
決
。
這
個
恐
怖
時
期
過
去
之
後
，
到
了
一
七
九
五
年
又
宣
佈
信
教
自
由
，
不
過
國
家
政
府
與

）不教
完
全
脫
離
關
係
，
且
在
實
際
上
極
其
反
對
基
督
教
。這
種
情
形
在
怯
國
征
服
了
淌
憤·

儀
阮
同
北
部·

及
陽

仕
之
後·

又
擴
張
到
這
些
地
方
去
了
。
一
七
九
八
年
囉
馮
為
賬
國
武
力
改
為
共
和
國·

教
宗
隴
嗚
六
世
（勿iu

。
斤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八
九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九0
0

一
七
七
五
�

一
七
九
九
）
被
囚
禁
於
法
國
畢
命D

    

到
了
一
八0

0

年
，
因
軍
事
關
係
，
庇
烏
七
世
（Piu

s
 

vil

一
八O

○
！

一
八
二
三
）
被
舉
為
教
宗
，
教

會
領
土
又
得
以
恢
復
。
當
障
歐
隱
獲
得
政
權
之
時·

雖
他
自
己
並
無
宗
教
思
想·

因
見
隱
國
民
眾
大
半
為
廉
鵬
天

主
教
信
徒
，
教
會
很
可
受
他
利
用
，
故
於
一
八
○
一年
與
教
宗
協
定
（c

＂
。亂
件
）
，
及
一
八
○
二
年
制
定
陋

織
條
例
（9
，
悶片
＞
沐icle

s

）
。
根
據
協
定
，
所
充
公
的
教
會
財
產
若
現
在
不
在
政
府
手
中

，
教
會
放
棄
其
權

利
，
若
在
政
府
手
中
就
應
退
還
教
會
。
主
教
與
大
主
教
由
教
宗
委
任
，
但
歸
政
府
提
名
。
下
級
教
牧
雖
歸
主
教
按

立·

但
政
府
仍
有
否
決
權
。
教
牧
薪
俸
均
由
國
庫
支
出
。根
據
鼴
贓
滌
卿·

所
有
教
宗
詔
論
之
發
行
及
在
砝
回
境

內
議
會
之
舉
行
，
均
須
得
政
府
許
可
。
同
時
准
許
抗
議
宗
教
會
有
完
全
的
信
教
自
由
權
，
它
們
的
牧
師
薪
俸
歸
政

府
付
給·

教
會
事
務
亦
歸
國
家
管
理
。障
厭
懦
於
一
八
○
四
年
被
教
宗
加
冕
為
皇
帝·

但
不
久
便
與
院
嗚
七
世
不

睦
，
於
一
八0

九
年
將
教
會
領
土
併
入
砝
回
版
圖·

將
教
宗
囚
禁
直
至
一
八
一
四
年
。
障
隴
閑
與
教
宗
所
立
的
協

定·

調
和
法
國
與
教
宗
制
間
的
關
係
至
一
世
紀
之
久
。
這
種
協
定
之
原
意
乃
要
將
隊
國
天
主
漱
教
會
置
於
政
府
統

制
下
，
且
要
在
陣
歐
隔
當
權
之
日
完
成
這
種
計
劃·

究
其
實
在
結
果
，
反
使
隱
回
教
牧
界
擁
教
宗
為
唯
一
後
援
，

來
與
政
府
對
抗
。
將
各
地
教
會
古
制
廢
除
，
直
等
於
毀
滅
加
利
坎
權
利
，
所
餘
僅
片
面
的
自
由
，
致
使
擁
護
教
宗

全
權
主
義
，
變
成
法
國
天
主
教
派
之
特
點
，
終
十
九
世
紀
全
期
均
係
如
此
。

    

法
國
共
和
時
代
與
拿
破
崙
時
代
所
有
戰
爭
，
在
德
國
造
成
很
多
長
遠
的
改
變
。
到
了
一
八
○
三
年
，
昔
日
教



區
領
土
不
復
存
在·

劃
歸
行
政
區
管
理
。
一
八
○
六
年
怯
倆
防
廝
二
世
（甲
醫ci

。HH

一
七
九
二
�

一
八
三
五
）

辭
去
了
「
神
聖
龐
馮
皇
帝
」
職
。
事
前
他
已
被
立
為
澳
廠
同
皇
帝
。
神
聖
儸
臨
帝
國

雖
久
已
徒
負
虛
名·

但
它

與
中
世
紀
政
教
合
流
的
傳
統
思
想
實
有
密
切
相
關
，
听
以
廢
棄
它
，
誠
是
廢
棄
一
種
祟
高
的
古
制
。

    
拿
破
崙
政
權
於
一
八
一
五
年
傾
覆
，
繼
之
而
起
的
是
普
遍
的
反
動

。
一
切
固
有
的
文
物
制
度

，
正
因
其
古

作
，
故
有
價
值
。
由
革
命
時
代
發
動
的
實
在
進
步
，
要
等
到
多
年
之
後
方
始
顯
然
生
效
。
這
種
反
動
的
勢
力
為
浪

漫
主
義
所
助
長
。
此
種
主
義
對
於
中
世
紀
文
化
發
生
新
的
欣
賞
，
對
於
那
控
制
革
命
運
動
的
十
八
世
紀
精
神
反
為

厭
棄
。
沙
妥
布
立
安
（Fra

寫0
1

5
 

R
e

g

分

C
h

a
te

a
u

甲i

離d

一
七
六
八
�

一
八
四
八
）
在
他
一
八0

二
年
出

版
的
基
督
教
的
精
神
（O
弘nie

 
d.a

 
C

h
ristia

n
is

日e

）中
表
示
這
種
浪
漫
主
義
潮
流
實
有
利
於
天
主
教
，
是
為
天

×

教
派
奮
興
的
開
始
。
教
宗
制
由
此
獲
益
，
權
勢
大
增

，
比
它
在
前
一
百
年
中
所
有
更
大

。
其
間
最
顯
明
的
一

例
，
即
為
一
八
一
四
年
八
月
陳
嗚
七
世
恢
復
了
廓
囌
層
的
組
織·

這
一派
人
雖
在
政
櫂
上
不
如
昔
日
之
轟
烈·

卻

又
得
如
先
前
一
樣
參
與
教
宗
機
要
，
發
動
他
們
各
種
廣
遠
的
活
動
。
教
宗
威
權
，
又
由
他
們
的
努
力
擁
護
，
得
以

增
進
不
少
。
同
時
隨
著
羅
馬
教
會
櫂
勢
的
恢
復
，
並
使
之
成
為
可
能
的
，
有
一
種
實
在
的
虔
敬
生
活
的
復
興
，
繼

納
以
至
今
日
。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
羅
馬
教
會
之
發
展
朝
著
發
揚
教
宗
無
上
威
權
前
進
，
稱
為
越
山
主
義
（dl

斗am
o

n
ta

n

－籌
）

�

意
謂
義
大
利
人
主
義·

因
為
從
歐
洲
西
部
北
部
來
看
，
義
大
利
位
居
越
過
山
脈
的
那
邊
。
越
山
主
義
尊
崇
教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九0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九O

二

宗
及
君
王
的
地
位
，
其
力
量
增
大
是
得
力
於
「
傳
統
主
義
的
三
位
先
知
」
之
著
作
，
即
梅
特
爾
（
古
冷dh

膩a
rie

d
e

膩a
istre

一
七
五
四
�

一
八
二
一
）
，
波
拿
爾
得

（L
o

u
iG

各rie
l

 
A

m
b

ro
ise

汙

B
o

中ald

一
七
五
四

�

一
八
四0

）
和
拉
門
內
（
聲
嘔
露
祟licite

 
R

o
b

e
rt

分

L
a

m
e

n
n

弘s

一
七
八
二
�

一
八
五
四
）
，
尤

以
後
者
為
最
。
他
們
把
教
宗
的
權
威
提
到
超
過
任
何
國
家
或
地
方
的
教
會
制
度
以
上
，
耶
穌
會
人
居
功
甚
偉
。
繼

庇
烏
七
世
為
教
宗
的
利
歐
十
二
世
（L

色

丫H
l

一
八
二
三
�

一
八
二
九
）
思
想
反
動
，
也
像
前
任
教
宗

一
樣
，

仇
視
一
切
聖
經
公
會
的
工
作
。
貴
鉤
利
十
六
世
（O

濾g

。綴

悶
煮
工
一八
三
一�

一
八
四
六
）
雖
有
心
提
倡
學

術
，
但
對
於
現
代
社
會
與
政
治
理
想
，
亦
屬
反
動
。
這
種
傾
向
中
世
紀
而
拒
不
與
近
代
接
近
的
反
動
態
度
，
在
十

九
世
紀
上
半
期
的
天
主
教
各
國
中
，
激
成
許
多
親
教
與
反
教
的
黨
派
，
各
該
國
政
治
主
張
莫
不
為
此
兩
黨
所
左
右

操
縱
。
才
華
過
人
的
拉
門
內
想
組
成
一
種
天
主
教
與
開
明
派
的
聯
盟
，
特
別
是
在
天
主
教
佔
少
數
的
各
國
中
，
但

結
果
徒
使
他
被
貴
鉤
利
斥
責
和
革
除
教
籍
。

    

在
庇
烏
九
世
（Piu

sH

悶
一
八
四
六
�

一
八
七
八
）
為
教
宗
時
，
越
山
主
義
之
趨
勢
最
為
顯
赫

。
當
其
登

位
之
初·

因
為
政
府
要
職
均
為
僧
侶
把
持
，
教
會
領
土
（
卯
籌
。
。f

 
th

e
 

ch
u

rch

）
瀕
於
動
亂
的
邊
綠
，
最
初
庇

烏
以
改
革
政
治
為
己
任
；
但
改
革
政
治
談
何
容
易
，
他
於
是
採
取
一
種
反
動
政
策
，
乞
援
於
外
國
武
力
，
民
眾
對

之
大
不
滿
意
。
就
宗
教
而
言
，
庇
烏
確
信
教
宗
制
乃
上
帝
所
立
的
制
度
，
世
界
一
切
複
雜
宗
教
問
題
均
可
請
示
教

宗
判
決
。
為
要
這
種
見
解
得
以
確
定
，
牠
於
一
八
五
四
年
十
二
月
，
與
羅
馬
教
會
各
主
教
商
得
同
意
之
後
，
宣
佈



馮
剛
啞
無
原
罪
成
胎
之
說·

即
馮
困
啞
一暈
無
一
點
一原
罪
。
這
問
題
自
中
世
紀
以
來
一
直
在
討
論·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中
，
天
主
教
中
大
多
數
意
見
與
教
宗
此
次
所
宣
佈
者
相
同
。
他
不
過
是
將
這
種
意
見
提
高
地
位
，
使
成
為
信
仰
中

少
不
了
的
教
義
。

    
在
教
宗
指
導
下·

又
於
一八
六
四
年
頒
布
一種
降
鼴
嘎
鴻
（習11

a
d？

。fErr

。。
）
，將
多
數
信
徒
所
反
對

的
事
明
白
指
列
，
定
為
有
罪
，
但
其
中
也
包
括
有
些
建
立
現
代
國
家
所
不
可
缺
少
的
原
則
，
如
：
政
教
分
離
，
不

分
黨
派
的
學
校·

信
教
自
由
等·

一
併
在
定
為
有
罪
之
列·

而
且
在
這
廖
略
中
最
後
連
這
種
主
張
：
『囉
鵬
教
宗

與
最
近
所
發
生
的
文
明
，
文
化
進
步
，
以
及
開
明
主
義
均
能
調
和
，
也
應
該
調
和

，
應
該
同
意
』
，
亦
加
以
咒

詛
。

    

阮
嗚
九
世
所
施
的
的
教
政
以
晚
席
陶
議
會
之
召
集
為
登
舉
造
極
。
此
會
以
一
八
六
九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開
會·

赴
會
代
表
來
自
世
界
各
處
囉
馮
教
會·

最
關
緊
要
的
決
議
為
一
八
七0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所
通
過
的
教
宗
不
能
錯
誤

說
，
以
五
百
三
十
三
對
二
之
絕
大
多
數
通
過
。
但
此
說
亦
並
非
主
張
凡
教
宗
所
發
言
論
均
不
能
錯
，但
為
求
所
言

不
錯
，
教
宗
必
得
按
照
職
權
所
在
，
解
明
『
藉
使
徒
傳
流
下
來
的
啟
示
，
或
稱
信
仰
之
存
貯
』
。
『
當
教
宗
以
牧

養
教
導
天
下
信
眾
的
地
位
發
言
時
，
因
為
他
有
最
高
的
使
徒
權
威
，
所
以
他
與
使
徒
彼
得
一
樣
有
福
，
得
有
屬
神

的
助
力
，
釐
定
天
下
教
會
當
有
之
信
，
當
行
之
道
，
他
是
不
會
有
錯
誤
的
，
因
為
上
帝
所
立
的
救
贖
主
定
規
了
社

的
教
會
應
享
這
種
恩
賜
』
。
所
以
晚
隱
滴
議
會
不
啻
為
越L[l
主
義
所
獲
勝
利
加
以
印
證
。自
是
以
梭
，教
宗
絕
對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數

九O

一二



            

基
督
教
會

史

九
○
四

專
制
威
權
得
以
成
立
，
將
那
自
十
五
世
紀
以
來
所
褐
藥
的
總
議
會
高
出
一
切
的
一
種
田）想
（
參
第
四
七
九
至
四
八

八
頁
）
一
掃
而
室
。

    

雖
教
宗
威
權
發
展
到
這
種
地
步
，
是
經
過
了
許
多
世
紀
的
推
進
所
得
的
結
果
，
但
這
樣
一
種
教
理
還
是
引
起

可
觀
的
反
對
，
尤
以
在
德
國
為
甚
。
對
此
見
解
表
示
抗
拒
的
最
特
出
的
一
位
慕
尼
黑
（
膩
。＃
濘h

）
歷
史
學
家
為

侈
嘎
噸
滷
（Jo

口曹

Jo

玲
咨
工，
。
。
；
口
。11

in
g

e

竺
七
九
九
�

一
八
九
○
）
，
他
雖
被
開
除
教
籍
，
卻
仍

不
願
與
教
會
分
裂
而
另
組
教
派
。
但
他
所
不
願
意
的
，
別
人
卻
願
意
，
結
果
便
是
所
謂
舊
派
天
主
教
教
會

（gd

C
a

th
o

l

片
）
之
組
成
，
他
們
請
得
烏
特
熱
赫
特
的
展
森
教
派
之
主
教
（
參
第
八
九
八
頁
）
為
之
封
立
聖
職
。
這
教

派
之
主
要
區
域
在
德
、
瑞
士
、
奧
地
利
等
國
，
至
今
仍
有
人
數
在
十
萬
以
上
。
他
們
的
勢
力
也
延
及
於
美
國
，
但

很
薄
弱
，
前
途
希
望
極
微
。
他
們
與
羅
馬
之
不
和
，
雖
是
重
要
的
，
但
缺
少
長
久
支
持
的
力
量
，
難
以
作
為
基
督

教
會
一
個
分
支
的
基
礎
。

    

其
間
義
大
利
國
家
統
一
思
潮
高
漲
。
當
時
撒
丁
（S

合d
in

留
）
王
國
在
以
馬
內
利
二
世
（V

工

C
to

rE
I

白n

選

么

H
l

一
八
四
九
�

一
八
七
八
）
統
治
下
，
與
法
國
在
拿
破
崙
三
世
（Z

心o
le

o
n

 

工H

工
一
八
五
二
�

一
八
七0

)

統
治
下·

聯
合
攻
打
澳
國·

得
咖
匣
陂
油
（。iu

se
p

馳
。
栽id

a
ld

i

一
八0

七
�

一
八
八
二
）
領
導
儀
阮
同
民
族

熱
烈
聲
援
，
結
果
於
一
八
六
一
年
成
立
義
大
利
王
國
，
以
以
馬
內
利
為
國
王
，
且
將
往
日
教
會
領
土
之
一
大
部
份

合
併
在
內
。
因
拿
破
崙
三
世
維
護
教
宗
全
權
政
策
，
羅
馬
及
其
附
近
地
帶
仍
得
保
全
為
教
宗
所
有
。
到
了
一
八
七



0

年
法
德
戰
起
，
法
軍
自
義
境
退
出
。
一
八
匕
○
年
九
月
一一十
日
以
馬
內
利
克
服
羅
馬
，
全
境
居
民
役
票
，
以
于

  

萬
三
千
對
一
千
五
百
表
決
，
將
羅
馬
合
併
於
義
大
利
版
圖
。
由
義
大
利
政
府
擔
保
教
宗
得
享
君
主
特
權
，
並
得

絕
對
管
領
梵
蒂
岡
，
拉
持
蘭
（La

te
ra

p
)

，
及
卜
斯
待
勒
甘
多
勒
夫
（C

a

箕el
 

G
a

n
d

o

馴
。
）
，
於
是
便
結
東
了

那
歐
洲
歷
史
上
最
悠
久
的
一
國
君
權
及
所
謂
教
會
領
土
。
庇
烏
九
世
提
出
抗
議
，
自
稱
為
「
梵
蒂
岡
俘
虜
」
，
旦

將
以
馬
內
利
開
除
教
籍
。
此
梭
有
半
世
紀
之
久
，
教
宗
企
圖
恢
復
屬
世
領
土
管
理
權
之
心
依
然
未
自
）·

直
到
一
九

二
九
年
與
壓
嗉
匣
胞
（
昌
，olin

i

）
訂
立
協
定
才
解
決
了
「
囉
馮
問
題
」
。
但
這
種
領
土
犧
牲
反
而
對
囉
馮
教

有
益
，
使
人
同
情
教
宗
，
從
世
界
各
處
天
主
教
湧
來
的
幫
助
遠
超
過
財
政
上
的
損
失
。
橫
豎
這
種
屬
世
政
權
教
宗

絲
難
掌
理
得
好
，
徒
貽
人
以
指
責
之
口
實
。
沒
有
這
種
政
權
之
束
縛
，
反
為
使
靈
性
事
業
發
展
，
最
後
增
加
了
教

一小
的
道
德
聲
望
。

    

然
而
這
些
利
益
並
非
立
時
得
到
的
，
很
多
年
來
教
會
似
乎
是
在
世
俗
勢
力
之
下
退
縮
自
成
一
圈

。
例
如
在

義
大
利
庇
烏
九
世
禁
止
義
大
利
天
主
教
徒
參
加
義
大
利
王
國
的
政
治
生
活
，
這
種
不
合
作
（p

。
中e

X
p

e

由t

）
政
策

的
結
果
－
大
大
增
強
了
急
進
派
及
社
會
主
義
者
的
影
響
。
德
國
在
一
八
七
○
年
代
發
生
有
文
明
閻
爭

（
咨l

。
甲

江B

鷺
）
事
件
，
使
天
主
教
反
對
俾
斯
麥
（B
工

S
In

a
r

鳥
）
的
政
府

，
天
主
教
徒
在
奮
國
中
常
被
割
斷
他
們
一
貫
的

接
觸
及
支
持
的
來
源
，
使
他
們
不
得
不
用
別
的
方
法
來
鞏
固
自
己
的
利
益
。

    

繼
庇
烏
九
世
為
教
宗
的
乃
一
位
有
政
治
頭
腦
的
利
歐
十
三
世
二

八
七
八
�

一
九
○
三
）
。
他
使
教
宗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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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九
○
六

與
德
國
帝
國
政
府
之
耕
紛
結
束
。
教
會
雖
然
勝
利
，
但
其
代
價
好
像
是
使
天
主
教
變
成
了
被
包
圍
的
領
土
。
他
勸

說
隱
回
天
主
教
徒
贊
成
共
和
政
體
，
但
陳
陳
隱
廝

（
〞
做
‧
）
事
件
的
影
響·

大
大
地
破
壞
了
他
的
努
力
，
到

他
的
繼
任
者
時
，
法
國
教
會
與
國
家
的
爭
執
達
於
最
高
潮
。
在
義
大
利
利
歐
努
力
想
恢
復
教
會
領
土
，
教
會
與
國

家
間
仍
是
關
係
緊
張
。
但
他
的
政
策
對
將
來
有
重
大
影
響
。
他
注
意
勞
資
關
係
及
勞
工
利
益
。
一
八
九
一
年
頒
佈

有
名
的
通
諭
儲
漸
偉
帥
（
悶。邊
。
。。＜。

）
，喚
醒
天
主
教
注
重
社
會
公
義
的
問
題
。因
歐
又
鼓
勵
組
成
由

教
牧
領
導
天
主
教
的
各
種
協
會
，
致
力
於
社
會
，
慈
善

，
政
治
各
項
事
工

。
這
種
「
公
教
行
動
」
（C

a
th

o
lic

>
ctio

憚
）
成
為
二
十
世
紀
一
項
重
要
的
力
量
。
利
歐
有
學
者
風
度
，
獎
勵
研
究
聖
經
，
將
阿
奎
那
的
著
作
（
參
第

四
二
七
頁

）
定
為
羅
馬
天
主
教
教
導
教
理
的
標
準
。
他
開
放
梵
蒂
岡
寶
藏
供
歷
史
學
家
參
考
。
他
也
曾
努
力
謀
求

囉
馮
教
會
與
東
方
教
會
之
重
行
合
一
；
對
聖
公
會
教
會
牧
職
的
效
力
卻
於
一
八
九
六
年
加
以
否
認
。
他
足
智
多
謀

而
又
富
於
宗
教
熱
情
毅
力
，
且
在
教
會
生
活
艱
巨
時
期
中
執
掌
教
權
。

    

十
九
世
紀
，
正
如
抗
議
宗
國
外
宣
教
會
一
樣
，
也
是
羅
馬
天
主
教
的
「
大
世
紀
」
，
不
過
其
工
作
之
興
起
稍

遲
一
點
且
不
甚
顯
著
而
已
。
主
要
的
宣
教
根
據
地
是
法
國
，
傳
教
士
多
是
修
士
和
祭
司
，
修
士
從
事
宣
教
工
作
的

人
數
日
增
。
許
多
新
設
立
的
修
道
會
和
協
會
均
參
加
宣
教
運
動
。
例
如
一
八
二
二
年
設
立
於
里
昂
的
信
仰
廣
傳
會

(
so

cie
ty

 
fo

r
 

th
e

P
r

。p

以
。戶
。f

 
th

e
 

F
a

ith
）
使
平
信
徒
對
宣
教
有
新
的
興
趣
。
越
山
主
義
復
興
的
力
量·

刺
激
了
宣
教
工
作·

使
在
陶
陵
，
仰
度
陸
娜
（
工n

斗oc
州ina
即
越
南
）
的jJ

＼
草
天
主
教
徒
活
力
大
增
。
在
仲
圓
，



長
依
天
主
教
的
多
為
農
民
階
級
，
有
些
不
願
積
極
參
加
社
會
生
活
，
所
以
較
大
的
天
主
教
社
團
不
如
抗
議
宗
影
響

力
之
大
。
在
中
非
洲
，
宣
教
工
作
引
領
極
多
人
信
教
。

    

庇
烏
十
世
（,i

。。
閑
一
九
○
三
�

一
九
一
四
）
從
很
多
方
面
看
起
來
都
與
同
歐
十
三
世
恰
成
對
照
。同
厭

身
出
名
門
望
族·

庇
烏
出
身
寒
微
。
利
歐
大
有
政
治
才
能
，
眼
界
遠
大
；
磨
睛
是
個
忠
心
的
教
區
牧
者
，
他
的
牧

區
卻
是
廣
潤
世
界
。
他
登
位
後
，
遇
著
兩
件
很
難
應
付
的
事
。
一
件
是
砝
國
政
教
相
關
的
問
題
。
同
風
十
三
世
雖

曾
努
力
使
法
國
天
主
教
徒
擁
護
共
和
政
體
，
但
大
多
數
平
信
徒
對
於
共
和
政
府
的
態
度
依
然
淡
漠
，
政
教
關
係
久

已
緊
張
。
到
了
一
九
○
一年
政
府
下
令
，
凡
不
在
國
家
管
理
之
下
的
宗
教
機
關
均
禁
止
執
行
教
育
活
動
。
有
些
不

遵
命
令
的
宗
教
團
體
，
於
一
九
○
三
年
大
遭
壓
迫
，
以
致
有
許
多
男
女
修
道
院
被
封
閉·

財
產
被
沒
收
。
匯
國
總

統
盧
貝
（L

呂b

露
）
於
一
九0

四
年
以
元
首
地
位
往
雕
馮
訪
問
成
氏
同
國
王
，
隴
嗚
十
世
以
為
成
沃
圍
國
王
佔
有

囉
馮
乃
非
法
行
為·

提
出
抗
議
。匯
國
將
大
使
自
教
廷
徹
退
，
以
後
不
久
便
與
教
廷
絕
交
。
一
九
○
五
年
十
二
月

法
國
政
府
遂
頒
布
政
教
分
離
之
令
。
所
有
天
主
教
會
與
抗
議
宗
教
會
所
得
的
政
府
津
貼
均
被
取
消
。
一
切
教
堂
及

教
會
財
產
均
行
收
歸
國
有
，
只
准
那
些
能
向
政
府
負
責
的
地
方
宗
教
團
體
承
租
為
崇
拜
之
用
，
承
租
時
原
有
房
產

他
權
之
教
派
得
有
優
先
權
。
雖
有
許
多
怯
國
主
教
願
組
織
教
會
向
政
府
承
租
房
產
，
但
廳
嗚
十
世
不
准
。
結
果
是

雙
方
相
持
不
下
，
成
為
一
種
僵
局
。
砝
回
天
主
教
派
與
抗
議
派
均
須
捐
募
款
項
，
作
為
舉
行
禮
拜
之
開
支
。
直
到

一
九
二
○
年
教
會
在
匯
國
才
有
合
法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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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判

          

基

督

教

會

史

  

第
二
件
難
於
應
付
的
事
，
即
是
現
代
主
義
之
興
起

。

，
聖
經
研
究
，
科
學
所
講
的
生
長
由
於
演
進
之
概
念
，

                                

九
○
八

越
山
主
義
之
勢
力
雖
在
有
增
無
已

，
但
現
代
歷
史
批

在
羅
馬
教
會
中
也
立
下
了
根
基

。
其
中
思
想
嚴
謹
的

，
莫
不
以
為
天
主
教
有
依
現
代
理
智
重
加
解
釋
的
必
要
。
抱
這
種
現
代
思
想
的
人
各
國
都
有
，
例
如·

‧隱
之
胤

勵
（
田
。

。

浮
甲
二
一
八
五0

�

一
九0

六
）·

琺
之
龐
阿
盾
（>

lfre
d

L

。isy

一
八
五
七
！

一
九
四

0

）·
喚
之
時
匯
勵
（。g

權

妒
讒
么
二
八
六
一
�

一
九0

九
丫
成
阮
同
亦
大
有
人
在
。
現
代
主
義
之
流
行
無

國
無
之
。廳
嗚
十
世
決
計
攻
擊
這
種
運
動
，遂
於
一九
。
七
年
連
下
兩
道
教
諭
，
一名
河
腕
贍
墳
鬥a?

e

易d)l

必
，

一名
論
漱
潰
（Pa

sce
亂

）·

將
現
代
主
義
定
罪·

以
嚴
厲
手
段
加
以
制
裁
。
囉
晌
哂
及
時
甌
勵
被
開
除
教
籍
。

一
般
的
印
象
是
天
主
教
從
現
代
世
界
中
退
卻
。

    

在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期
間
，
本
尼
狄
克
十
五
世
（Be

p

凡
斤t

 
X

V

一
九
一
四
�

一
九
二
二
）為
教
宗

，
天

主
教
有
顯
著
的
進
展
，
天
主
教
慈
善
機
構
在
奮
閤
中
成
績
良
好
，
教
宗
的
道
德
及
靈
性
聲
望
也
增
高
。
在
十
九
世

紀
時
羅
馬
是
反
鄴
文
化
發
展
的·
但
在
這
大
戰
危
機
及
其
後
期
時·

教
會
的
立
場
與
時
代
不
合
卻
較
少
。
「
公
教

行
動
」
的
組
織
成
為
羅
馬
天
主
教
會
在
多
元
的
社
會
上
發
展
及
生
存
的
有
效
工
具
。

    

在
庇
烏
十
一
世
（
中
鑰
闖
工
一
九
二
二
�

一
九
三
九
）
這
位
博
學
多
才
的
教
宗
任
期
內

，
是
天
主
教
決
定

性
的
大
復
興
。對
神
學
發
生
興
趣
，對
育
意
義
的
儀
式
運
動
的
促
進
，以
及
對
宣
教
工
作
的
不
斷
努
力
。
「囉
馮

問
題
」
最
後
於
一九
二
九
年
啦
漪
瀾
泌
喲
（La

te
ra

n
 

P
a

c
當
）
解
決·

即
教
宗
承
認
放
棄
以
前
的
教
會
領
土·

獲



得
一
大
筆
補
償
以
及
院
隱
滴
城
的
管
轄
權
。
教
會
藉
著
一
連
串
與
各
國
政
府
訂
立
的
條
約
來
鞏
固
在
賦
網
新
的
收

獲
，
包
括
一
九
二
九
年
與
隴
隊
同
法
西
斯
黨
（
間ascist

）
以
及
一
九
三
三
年
與
聰
回
納
粹
黨
（za

江
。
警
遛

）

訂
約
。當
這
兩
政
府
背
棄
條
約
時
，陝
嗚
曾
以
措
詞
嚴
厲
的
教
諭
抗
議·

即
一九
三
一年
的
綸
霪
曬

（
之
。？

a
d

d
ia

m

。d
is

。唱
。
）
及
一九
三
七
年
的
贓
擾
嗆
法
剛
（膩
斤d

re
n;e

n
d?

so
rg

e

）
。

    
美
國
羅
馬
天
主
教
在
十
九
世
紀
以
及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進
展
神
速
，
因
為
移
民
潮
使
成
千
上
萬
的
天
主
教
徒
移

居
美
國
。
在
十
九
世
紀
上
半
期
，
內
部
之
一
大
問
題
是
有
些
天
主
教
教
區
的
平
信
徒
理
事
會
想
把
主
教
任
免
神
甫

的
特
權
攫
為
己
有
，
這
種
「
理
事
會
」
分
裂
的
事
在
有
些
地
方
延
綿
多
年
之
久
，
但
主
教
們
還
是
贏
得
完
全
的
控

制
權
。
外
在
的
大
問
題
是
由
於
一
八
四0

年
代
羅
馬
天
主
教
的
愛
爾
蘭
移
民
的
湧
入
，
掀
起
反
天
主
教
的
情
緒
。

同
時
天
主
教
藉
著
發
展
教
會
學
校
，
慈
善
機
構
，
天
主
教
出
版
社
，
努
力
爭
取
外
來
的
移
民
。

    

在
這
世
紀
後
半
期
是
天
主
教
會
的
歸
化
期
和
美
國
化
期
。
在
巴
爾
提
摩
爾
於
一
八
五
二
年
召
開
的
第
一
次
大

議
會
（丁
安t

 
P

le
n

a
ryC

呂
究
之
）是
向
前
邁
進
鞏
固
了
天
主
教
的
成
就
，
並
在
國
家
生
活
中
得
到
較
大
的
地
位
。

這
時
天
主
教
徒
約
近
二
百
萬
人
之
譜
，
是
最
大
的
一
個
宗
教
團
體
。
該
期
主
要
人
物
有
季
本
斯
（Ja

m
,

O
ib

b
o

n
S

、

一
八
三
四
�

一
九
二
一
）
，
他
於
一
八
六
八
年
被
按
立
為
主
教
，
一
八
七
七
年
為
大
主
教
，
一
八
八
六
年
昇
為

紅
衣
主
教
，
對
使
教
會
成
為
美
國
化
厥
功
甚
偉
，
也
消
除
了
反
天
主
教
的
情
緒
。
他
相
信
政
教
分
離
對
美
國
最
適

合
，
且
全
力
支
持
此
觀
念
；
他
維
護
工
人
權
利
，
當
時
移
民
轉
以
南
歐
為
主

，
大
批
天
主
教
人
士
湧
入
城
市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九0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九
一0

有
人
怕
在
庫
休
廝
領
導
下·

俟
回
的
天
主
教
會
變
得
太
俟
園
化
了·

一八
九
九
年
乃
有
教
宗
書
信
拇
潑
浪
撾

（
曰este

m
 

d
e

g
V

o
le

n
tia

巳

·

警
告
這
種
危
險
。

    

二
十
世
紀
天
主
教
在
美
國
成
為
自
養
自
傳
的
教
會
。
一
九
○
八
年
隴
回
的
教
會
脫
離
了
陰
帥
廣
陣
會
（

sa
cre

斗co
n

g
re

g
a

tio#
fo

r
 

th
e

P
r

。吧
雙i

。＃
。f

 
th

e
 

F
a

ith

）
的
管
轄
，
不
再
算
是
國
外
宣
教
的
地
位
。
天

主
教
徒
參
加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更
無
疑
是
建
立
了
「
隊
回
主
義
」·

並
且
進
一步
消
除
了
不
同
民
族
間
仍
存
在
的

隔
膜
。
並
且
一
九
一
七
年
組
成
的
全
國
公
教
戰
爭
服
務
會
（za

tio
n

a
l

 
ca

th
o

l

神
細
舛c

喜

C

工C

，
證
明
是

對
天
主
教
團
結
及
推
進
極
有
效
的
工
具
，
於
是
後
來
改
名
為
全
國
公
教
福
利
會
（Z

a
tio

卹al
 

C
a

th
o

l

片
細e

lfa
re

co

氏ere

攤e

）·

為
美
國
「
公
教
行
動
」
的
活
動
中
心
，
為
教
會
有
力
組
織
。
俟
圃
天
主
教
勢
力
的
增
加
也
引
起

抗
議
宗
及
「
其
他
」
美
國
人
逐
漸
的
反
對
。

            

第
十
七
段

近
狀
東
正
教

    

很
多
西
方
人
士
認
為
東
正
教
在
近
代
沒
甚
麼
值
得
稱
述
的
歷
史
，
其
實
這
只
反
映
出
西
方
太
忽
略
了
東
方
教

會
的
歷
史
。
東
方
教
會
的
一
些
主
要
教
會
很
快
的
排
斥
了
「
佛
囉
廉
庭
陽
險
」
（鬥lore

n
tig

汙1
0

；
參
第
四
八
六

頁
）
。
湛
廉
（審
。
）之
晞
驢
陳
怔
廠
主
教
長
隨
國
侈
魔
戶膩
。訪
。po

lita
u

 

工sid
o

。
》在
偉
嘶
斛
宣
布
東
西
兩
教
會
合

併
時
，竟
遭
革
除
，從
一四
四
八
年
起
險
回
教
會
乃
完
全
自
主
。
那
聯
合
在
形
式
上
是
存
韶
於
慷
陸
隨
付
隆
直
到
該



城
陷
落
，
但
於
一
四
七
二
年
一
次
犬
會
上
被
澈
底
指
斥
。
在
同
教
國
王
統
治
下
，
教
長
《Pa

tria
rC

C

居
於
民
政
首

領
的
危
險
地
位
，
管
理
「
古
怪
的
粟
」
（劉
甘
。
日ille

參
，
即
指
土
耳
其
人
治
下
的
東
正
教
人
民
。
他
們
常
受
沉
重

苛
稅
的
壓
迫
，
屢
遭
免
職
，
古
教
會
一
個
一
個
的
失
去
，
直
到
一
六
○
三
年
在
伊
斯
坦
堡
（工sta

。bu
l

）
的
帕
拿
區

(P
h

a
n

a
r

）
聖
喬
治
堂
（卯
．9

。H

鳴J

）
才
算
安
定
下
來
。
其
他
東
正
教
主
教
均
受
普
世
教
長
調
度
，
但
塞
爾
維
亞

（
留
斗i
露
）
及
保
加
利
亞
（Bu

lg
a

ri

鄙
）教
會
仍
保
留
一
些
自
主
，直
到
一
七
六
六
至
一
七
六
七
年
他
們
的
教
長
被

取
締
。
自
一
四
六
一
年
起
，
伊
斯
坦
堡
有
一
位
亞
米
尼
亞
教
長
同
樣
為
「
基
督
一
性
說
」
這
一
派
的
民
政
代
表
。

    

一
四
五
三
年
後·

餓
回
公
國
代
替
了
庇
胤
油
帝
國
而
為
最
大
的
陳
匡
隊
國
家
。
有
些
神
職
人
員
倡
言
舊
廉
馮

已
經
陷
入
異
端·
新
鷹
馮
已
被
征
服·

所
以
漠
廝
斛
既
有
陳
陸
廠
的
王
子
及
主
教

·

就
是
那
永
不
失
敗
的
新
儸

lJ

％
。匡
陸
隊
（"

．
驗
綴
甘
。
）在
漠
嘶
園
腑
近
設
立
的
嚶
陸
隱
隨
院
（中
甘ity

膩on
a

ste
ry》中

。itsky

鬥avr

二）

等
，
成
為
敬
虔
、
學
術
及
教
會
生
活
的
主
要
中
心
。
十
五
世
紀
下
半
期
一
件
有
趣
的
修
道
院
爭
執
，
是
「
不
佔
有

派
」
（g

＃·p
O

S
S

e
S

S右暴

）
和
「
佔
有
派
」
（p

。sse
ssio

n
e

rs

）
之
爭
。
「
不
佔
有
派
」
以
蘇
爾
斯
基
（Z

之

S

。妻
叮
）
為
首
，
注
重
禱
告
生
活
，
修
道
的
貧
窮

，
缺
點
是
把
活
動
局
限
於
嚴
格
屬
宗
教
的
事
。
「
佔
有
派
」

以
伏
洛
庫
拉
穆
斯
克
（V

o
lo

ko
l

謹

k

》的
約
瑟
為
首
，
接
受
社
會
性
與
政
治
性
的
責
任
，
認
為
人
可
以
藉
著
財
富

而
盡
義
務
。
一
五
八
九
年
對
主
教
長
賜
以
教
長
的
資
格
，
其
實
一
如
在
此
以
前
大
公
爵

（n
J

亂

口
降
。
）
取
得

沙
皇
（
曰
忽
『
）
稱
號
一
般
，
這
只
是
對
既
成
事
實
正
式
的
認
可
罷
了
。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九
一1



            

基

督
教
會

史

九
一
二

    

在
十
六
十
七
世
紀
東
方
教
會
免
不
了
受
天
主
教
及
抗
議
宗
的
兩
方
影
響
。
鷗
隱
和
其
他
改
教
家
稱
陳
他
風
為

非
儸
馮
的
公
教
主
義
，但
當
肚
陣
限
的
神
學
家
們
與
教
長
哪
因
除
匕
他
（才
。
亂
斗
悶
一五
七
四
�

一五
八

四
）
通
信
時
，
他
的
同
答
卻
清
楚
表
明
晞
匯
教
會
的
威
權
、
信
仰
、
恩
典
和
聖
禮
等
事
上
與
鷗
隱
的
教
訓
不
同
。

有
名
的
路
加
留
（n

江1
 

L
d

ca
r

在
】
六
二
○
至
一
︷公
二
八
年
間
曾
五
次
任
教
長
）
在
不
為
世
所
知
的
情
形
下
發
出

一
個
帶
強
烈
改
革
宗
色
彩
的
信
條
，
而
在
一
五
九
六
年
佈
漯
廝
時
的
聯
合
計
劃
（
，
古
＃
。f

 
B

re
st

）
中
，區
廟

主
教
長
和
在
當
時
陂
關
領
土
的
其
他
主
教
接
受
了
胰
囉
陸
庭
會
議
中
的
合
併
條
款
，
即
內
部
自
主
，
儀
式
保
持
特

色·

而
在
教
理
和
紀
律
上
服
從
囉
矚
的
最
高
權
威
（參
第
四
八
六
頁
）
。
從
陂
問
字
：up

ia

⋯

嗚
院
閱
（

d

叮ai;e

即b
o

rd
e

rla
n

d

邊
境
地
）
教
會
乃
通
常
稱
為
「
嗚
泥
阿
時
」
（dn

ia
t

)

，
這
一
名
稱
也
泛
指
一
切
行
東
方
儀

式
的
天
主
教
，
（
雖
這
詞
有
點
不
恰
當
）
。區
囀
在
區
盾
吐
（
州ete

、
膩
。吃
〞
）
領
導
下
重
同
到
陳
症
厭
團
體
，

他
於
一六
三
二
年
成
為
主
教
長
。他
的
唁
孵
及
陲
隨
憫
瞎
是
這
爭
論
中
的
重
要
文
件·

後
由
在
教
長
郎
鷗
廠
盼
的

降
回
際
阿
（
，
江
降
。
乙
於
一
一／＼
七
二
年
召
集
的
陌
剛
隨
大
會
中·

頒
佈
指
令·

結
束
了
這
場
爭
論
。
這
些
「
信

條
書
」
在
實
質
上
雖
屬
陳
怔
厭·

但
形
式
上
受
到
西
方
的
影
響
，隆
隘
的
區
囀
（
這
城
在
一
六
六
五
年
併
入
隱

國
領
土
）
的
壓
情
肚
嗣
庫
賒
也
採
用
西
方
方
法·
而
指1

不
教
導
的
言
語
不
是
晞
匯
語
又
不
是
嘶
吐
決
語

（
陸
臀·

0

。i

。
）
，
乃
是
肚
付
文
。
在
十
八
世
紀
中
，厭
國
依
照
區
廉
樣
式
組
織
而
成
的
各
神
學
院
，
也
都
依
隨
這
制
度
。

    

在
天
主
漱
勢
力
影
響
下
，
（
最
初
為
衛
陶
除
，
後
為
隊
國
，
噢
隱
同
以
及
陂
圍
）
別
的
鳴
陀
阿
時
教
會
陸
續



組
成
。
自
一
六
二
四
年
至1

一／＼
三
二
年
隊
限
阿
貽
（
閔th
i

。甘
。
即
今
日
之
阿
庇
盾
尼
啞
）
教
會
與
隱
馮
在
形
式
上

合
一
。
在
陣
陵·

馮
肚
巳
（
煮
』
務
。
）
的
廉
同
瞌
基
督
徒
在
大
主
教
瞌
陀
濟
嘶
（
夢n

?
,

）
之
下
，
一
五
九

九
年
的
底
安
佩
爾
大
會
（
習
口
亂
。f

 
D

ia
m

P
e

r

）
受
了
相
當
約
囉
嗚
教
化

。
一
六
五
三
年
大
部
份
又
脫
離
囉
矚

教
，
後
來
從
技
利
亞
雅
各
教
派
（
蔔ia

n
 

Ja
co

了ite
s

）獲
得
了
主
教
的
統
緒·

因
為
以
前
與
之
曾
一
度
聯
合
的
陘

嘶
侈
磨
派·

到
這
時
已
管
不
著
了

。
有
一
部
份
隍
廝
序
膾
派
在
十
六
世
紀
與
囉
馮
結
合

·

是
所
謂
陋
勵
底
派

(
c

汙1
斗ea

n
。
）
，
也
渲
隊
剛
亞
正
統
派
的
一
部
份
是
在
十
八
世
紀
濺
囉
囑
連
合
。
（晌
園
柏
語
中
的
：膩el

州it!.

或
「
保
皇
派
」
的
名
稱
原
來
是
指
凡
忠
於
阮
廠
油
帝
國
的
，
祇
限
於
一
派
）
，
還
有
其
他
的
矚
陀
阿
時
團
體
，
是

由
限
厝
曆
派
（
。
。pts
)

，
隨
咯
廠
派
（
言Co

d
it?

）
和
啞
沐
尼
啞
派
（
＞
諜

n
ia

n

。
）
出
來
的
。

    

在
厭
廟
的
「
苦
難
時
期
」
，
即
在
古
代
的
膳
院
陽
王
朝
終
結
的
戰
爭
及
進
化
中
，
教
會
是
愛
國
的
焦
點
，
一

六
一
二
年
保
衛
聖
三
一修
道
院
以
抗
御應
蒲·

是
本
期
的
一
個
轉
捩
點
。
囉
優
廣
決
戶膩i

子
耑1

 
R

o
m

a
n

。乙
於
一

六
一
三
年
建
立
新
王
朝
，
他
的
父
親
�

在
戰
爭
時
期
曾
被
迫
立
過
修
道
誓
願
�

是
稱
嘖
肚
踹
時
（望la

re
t)

教
長
，
而
實
際
上
與
兒
子
一同
掌
權
。泥
慷
（21

8

？
一六
五
二
�

一
六
－

-l-/

＼
六
）
教
長
精
力
充
沛
而
近
粗
暴
，

推
行
實
際
改
革
，
依
晞
匯
文
修
正
了
儀
式
書
。
泥
隱
後
遭
其
他
教
長
反
對
而
被
免
職
，
但
他
的
改
革
依
然
有
效
。

反
對
改
革
者
結
黨
對
峙

，
形
成
分
裂
，
稱
為

「
舊
派
信
徒
」

（O

咸IB
e

lie
ve

誌

，
正
確
些
應
稱
為
舊
儀
式
派

g
d

審
甘alists

）·

又
稱
分
離
派
（
驕pa

rt

二
防
）
即
拉
斯
克
爾
尼
基
（
審
降oln

i

才C

。陳
匡
廠
信
仰
與
生
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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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九
一
四

對
儀
式
的
重
視
，
使
他
們
頑
梗
地
堅
守
儀
文
細
節
，
在
他
們
看
來

，
那
是
代
表
俄
國
的
嚴
格
正
統
。
彼
得
大
帝

（
〞
蔔
才

。
沌
群
）
西
化
的
改
革
更
加
深
了
教
派
的
分
別
。
峨
回
教
派
有
三
大
組·

‧第
一
組·

舊
派
信
徒·

其

中
有
些
稱
「
祭
司
派
」
（po

p
o

晏i

）
即
接
受
從
國
教
來
的
祭
司
，
於
一
八
四
九
年
破
例
地
從
一
位
希
臘
主
教
獲

得
了
他
們
自
己
主
教
的
職
位
，
也
有

「
非
祭
司
派
」

（
汙Z

p
o

p
o

語r

即

濺ie
stle

S
S)

B
lJ

認
為
背
道
的
結
果
已

經
毀
壞
了
教
制
，
故
只
把
自
己
局
限
於
平
信
徒
能
行
的
儀
式
，
用
祝
過
聖
而
沖
淡
的
酒
和
聖
油
。
第
二
組
，
有
些

過
激
怪
僻
的
團
體
，
或
摭
拾
異
教
的
殘
餘
，
或
採
取
古
代
異
端
，
最
著
名
的
是
移
居
於
加
拿
大
的
和
平
主
義
色
彩

之
壯
躋
陂
隴
（
口
呂
才才od

。認
即
與
聖
靈
角
力
者
合i

江
妒
萬e

stle
rs

）
。
第
三
組
，
即
自
十
九
世
紀
後
抗
議
宗
團

體
以
各
種
方
法
傳
入
俄
國

。
    

險
鵑
大
帝
計
劃
也
織
起
教
會
行
政·

使
之
與
政
府
一
部
門
相
類
似·

乃
於
一
七0

0

年
起
使
教
長
職
缺
室

著
，
到
一
七
二
一
年
設
立
「
神
聖
治
理
會
」
（
國
。付O

。蠱

斤g

矽
＃
。d

）
以
代
替
之

，
乃
由
皇
帝
所
指
派
之

少
數
主
教
及
其
他
聖
職
人
員
組
成
，
而
屬
於
平
信
徒
的
祕
書
及
檢
查
長
（
稱O

b
e

r

－勿ro
cu

ro
r

）
亦
由
皇
帝
委
派
。

此
職
在
陝
文
稱
為
「勿ro

cu
ra

to
r

」·

此
一稱
呼
頗
欠
文
雅
，
亦
非
良
好
聽
文·

但
由
此
也
可
見
這
組
織
的
革
命

性
質
。
於
是
將
似
乎
與
眇
湟
相
抗
衡
的
教
長
一
職
，
改
由
一
種
顯
然
順
服
於
沙
皇
的
行
政
組
織
代
替
之
。
雖
國
教

不
乏
敬
虔
、
學
術
、
慈
善
、
宣
教
熱
忱
，
但
最
深
厚
的
培
靈
等
出
色
的
楷
模
，
表
現
於
非
官
式
的
途
徑
上
。
在
十

八
世
紀
古
修
道
院
傳
統
那
種
誠
實
的
敬
虔
和
靈
性
指
導·
在
啞
陽
嘶
屆
（
冢
。焜鼻
＞
多
。
）
的
僧
侶
中
再
一次
復



興
，
其
中
一
人
伯
西
威
利
科
夫
斯
基
一
弋aisive

】

ich

州OV
S

叮

，
一
七
二
二
�

一
七
九
四
，後
來
作
俄
國
邊
境

莫
爾
大
維
亞
膩old

a
vi

二
的
修
道
院
長
）·

把
這
傳
統
再
帶
同
到
險
國
教
會
生
活
中
。厭
回
教
會
尊
為
聖
的
兩
位
近

代
聖
徒
，
正
代
表
同
樣
的
傾
向
，
有
些
像
敬
虔
派
之
反
對
官
式
化
的
抗
議
宗
，
這
兩
位
是
隄
區
隊
噸
廝
區
（
中
不

g
；
杳
合
祝
叮
）
主
教·

和
北
部
叢
林
的
隱
土
瞻
儲
決
約
凶
肚
彿
（s?

a

咨i

。
魚

sa
r

。＜
卒
於
一
八
三
五

年
）。多
思
拖
耶
斯
基
（Do

sto
ie

V
S

叮
）
的
小
說
卡
拉
瑪
蘇
兄
弟
（
甲
。降
器

鬨
碳
巨

惡
＜
）
中
的
瑣
西
瑪
神
父

(z0
S

8
im

a
）·
就
是
描
高
漠
廝
嚼
近
鄘
澳
厝
陝
嗡
（
夕
此
蠶
）
修
道
院
的
一
位
長
老
（
谷
痲訪i

即e
l

分
？
或
作

靈
性
指
導
）
。

    

國
家
主
義
的
興
起
和
近
代
的
各
種
學
術
及
靈
性
的
運
動
，
給
東
方
教
會
帶
來
新
的
局
面
，
傳
統
上
人
民
與
教

會
密
切
的
結
合
，
勢
必
要
以
新
的
形
式
來
表
現
。
在
拍
羅
坡
尼
斯
中
的
米
嘉
斯
皮
拉
恩
（
審g

a
sP

e
la

io
n

》
修
道

院
掀
起
晞
匯
革
命
。
教
長
潰
助
困
五
世
（n

才
嘔
綴
＜
）
雖
曾
正
式
指
斥
過
這
次
暴
動
，但
一
八
二
一
年
在
他
寓
所

門
前
被
吊
死
，
罪
名
是
希
臘
人
的
首
腦
。
政
治
獨
立
之
後
希
臘
教
會
更
新
了
學
術
生
活
，
恢
復
了
教
會
事
務
的
自

立
，
康
士
坦
丁
堡
教
長
也
於
一
八
五
一
年
承
認
。
在
塞
爾
維
亞
、
羅
馬
尼
亞
和
保
加
利
亞
都
發
生
過
同
樣
行
動
。

一
八
七0

年
保
加
利
亞
總
主
教
（
鯽
鸚
多

）
自
稱
對
各
處
的
保
加
利
亞
人
，
包
括
在
伊
斯
坦
堡
的

，
均
有
管
轄

權
。
這
被
申
斥
稱
為
「
極
端
民
族
主
義
，
即
現
代
之
異
端
」
，
釀
成
從
一
八
七
二
年
至
一
九
四
五
年
希
臘
人
與
保

咖
同
啞
人
之
分
裂
。
在
吧
瀟
階
半
島
上
教
會
生
活
捲
外
國
家
衝
突
中·

常
是
不
幸
的
。
在
隊
剛
臣
，
阿
園
貽
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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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t

史

九
一
六

基
督
徒
在
晞
匯
教
長
之
下
亦
倔
強
難
馭
。
自
一八
九
八
年
在
汰
隅
他
有
陵
隴
同
的
激
同
陸
教
長
，但
在
哪
略
隱
昤

的
教
長
區
仍
歸
差
不
多
清
一色
晞
匯
的
團
虜
隱
阮
險
（
甲
。發
『才
父
改
床
才

川
。lyse

唱
工cl

織e

）
操
縱
。
宣
教

的
努
力
有
助
於
把
近
代
教
育
帶
到
近
東
，
但
更
加
深
了
教
會
的
分
裂
。
拉
丁
的
傳
教
士
擴
展
了
行
東
方
儀
式
的
天

主
教
（
州
臣
診
”p

 
ca

th
o

lics

）
之
工
作
，
在
晞
匯
人
、啞
陳
泥
啞
人
、激
同
啞
人
當
中
也
有
少
數
的
抗
議
宗
團

體
，
在
斛
厝
曆
人
中
有
一
較
大
的
福
音
教
會
。
在
陶
睡
，
國
隊
陣
廠
層
的
陲
險
層
傳
教
士
曾
一
度
在
皺
同
啞
基
督

徒
中
工
作
，
其
影
響
的
最
後
結
果
是
分
裂
出
一個
更
具
福
音
色
彩
的
馬
多
馬
教
會
（織
鸛
丰
旦

C

卹
絨ch

》
。

    

無
論
星
不
教
性
或
反
宗
教
性

，
對
西
化
的
影
響
之
反
動
使
傳
統
正
統
主
義
走
上
更
活
的

，
合
於
時
代
的
形

式
。
西
化
和
嚴
格
正
統
的
傾
向
這
兩
派
在
巴
爾
幹
各
神
學
院
以
及
在
俄
國
基
督
思
想
家
中
互
相
爭
競
。
在
十
九
世

紀
後
期
陽
匯
教
會
受ylJ
精
力
充
沛
而
近
怪
僻
的
極
端
正
統
派
平
信
徒
神
學
家
馮
廢
隆
陽

（>
p

o
sto

l。。
風
甲

斤
降
瞭
）
的
刺
激
為
之
一
振
。此
後
各
種
志
願
組
織
致
力
於
復
興
佈
道
，
設
立
宗
教
教
育
，
鼓
勵
教
會
的
社
交
活
動

�

陸
陪
院
陳
層
（z

亂

甲
。離汪
斗
。亂
）
，
即
一種
獨
身
的
神
學
畢
業
生
和
平
信
徒
的
協
會
，
是
其
中
最
聞
名

的
。
在
厭
國
嘶
隊
隊
贓
（
江
豐
晉
〞
）
注
意
正
統
主
義
的
整
體
及
靈
性
的
傳
統
，
以
反
對
死
氣
沉
沉
又
受
壓
制

的
官
式
教
會
（
最
惡
劣
時
期
或
者
是
尼
古
拉
一
世
（Nich

0
1

a
a

l

）
治
理
時
，
即
一
八
二
五
！

一
八
五
五
）,

又
反
對
改
革
家
革
命
家
之
世
俗
化
的
傾
向
。
平
信
徒
斯
科
米
阿
科
夫
（>

le
X

is
 

K
h

o
m

ia
ko

v

一
八
○
四
�

一

八
六O

）
是
這
派
的
初
期
領
袖
之
－
。
其
他
與
教
會
關
係
較
少
但
關
心
宗
教
者
，
如
小
說
家
多
思
拖
耶
斯
基
及
哲



學
家
囌
囉
濰
決
（
，
工Ovie

v

）
。
廣
氏
渴
望
靈
性
之
統
一
，
故
要
求
加
入
廉
馮
天
主
教·

而
又
不
放
棄
他
在
古
正

統
教
會
中
的
地
位
。
俄
國
教
會
半
官
方
的
宣
教
活
動
是
英
勇
的
，
但
其
獲
得
了
鼓
勵
，
至
少
一
部
分
是
因
為
它
可

能
促
進
帝
國
的
團
結
，
或
擴
展
其
影
響
，
例
如
皇
家
巴
勒
斯
丁
協
會
（
工mp

e

江
匕
．ale

s

江
結

的g

榆
付

）
的
事

工·
對
囈
隴
屆
隱
國
修
道
院
的
幫
助
。
但
在
宣
教
工
作
中
也
有
超
過
政
治
的
連
繫
，
例
如
，
在
阿
吐
嘶
國

(
>

la
su

二
）
該
處
為
屬
於
隱
國
約
前
哨
站
，
直
到
一
八
六
七
年
；
以
及
在
速
際
主
教
尼
盾
肚
（2

1

參
。las

一
八

六0

�

一
九
一
二
在
伯
沐
）管
轄
之
下
，
所
建
的
汨
沐
凍
匡
隊
。

    

二
十
世
紀
的
戰
爭
與
革
命
引
起
了
大
變
化
。
吧
隨
阱
戰
後
很
多
新
晞
臘
的
教
區·

實
際
上
已
由
康
陸
匡
仔
陸

轄
下
移
到
雕
喚
轄
下
，
不
久
迥
優
結
囉
（>

ld
;

i

二
）
教
會
自
治
。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後
，
在
陣
阿
啼
國

（
計
崙
留·

甲p
g

巴閑
）
分
疆
而
治
下
的
產
團
雕
庫
久
及
儸
馮
尼
臣
汰
恢
復
了
國
土
及
自
己
的
教
會
，
一
九
二0

年
恢
復
了
匯
關
雕
啞
教
長
區
；
一
九
二
五
年
羅
隅
尼
啞
教
會
也
昇
為
教
長
區
。
一
九
二
三
年
晞
匯
與
匡
陣
洪
互
遣

僑
民
，
於
是
「
普
世
教
長
」
的
轄
區
只
限
於
隨
嘶
匯
隆
附
近
一
帶
地
方
了
�

但
在
歐
網
、漢
田
的
晞
臘
陣
陣
隊

會
仍
在
他
管
理
之
下
；
且
不
時
均
有
著
重
他
為
東
正
教
中
最
高
首
領
地
位
之
呼
籲
。
一
九
二
○
年
代
希
臘
、
技
利

啞
及
囉
臨
尼
庫
教
會
採
用
了
略
有
改
進
的
障
駒
圍
日
曆
（？
鑽ori

谷ca
le

n
a

a
r)

，
使
節
期
時
日
固
定·

引
起

相
當
不
滿
的
情
緒
（
也
有
一
些
分
裂
）
，
為
了
合
一
的
緣
故
，
一
切
陳
匡
廠
會
仍
然
採
用
膾
但
以
日
曆
（杳11

留
）

來
計
算
復
活
節
的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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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九
一
八

    

厭
回
從
陳
怔
厭
的
帝
國
轉
變
為
憑
況廝
主
義
的
國
家·

對
教
會
的
打
擊
不
亞
於
以
前
被
個
教
的
征
服
。
一九

一
七
年
在
漠
嘶
限
有
一次
教
會
大
會
議
，
復
興
了
教
長
區
，
計
劃
使
教
會
自
由
。
但
在
布
爾
雪
維
克
（中01

5

口evi

才）

政
權
之
手
下
，
很
快
便
從
國
家
教
會
陷
為
被
迫
害
的
教
會
了
。
蘇
維
埃
政
府
在
原
則
上
是
容
忍
「
宗
教
信
仰
及
反

宗
教
的
宣
傳
」
，
實
際
是
主
動
地
倡
導
反
宗
教
宣
傳
，
而
對
宗
教
信
仰
之
准
許
極
為
有
限
。
很
多
主
教
及
祭
司
被

下
獄
或
被
放
逐
而
失
綜
，
修
道
院
解
散
，
大
多
數
教
會
被
封
閉
，
教
會
組
織
受
千
擾
，
有
些
急
進
的
改
革
團
體
通

常
稱
為
「
活
教
會
」
（Livin

g
 

C
h

u
rch

）
者
，
多
年
來
一
直
受
到
多
少
鼓
勵

，
作
為
更
進
一步
分
裂
的
因
素
。

然
而
教
會
仍
然
活
在
信
徒
的
心
中
，
教
會
領
袖
也
設
法
保
持
某
些
組
織
形
式
。
一
九
二
三
年
教
長
提
孔
宣
佈
在
政

治
上
向
新
政
權
效
忠
，
被
允
許
有
一些
自
由
，
直
到
他
死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
之
後
主
教
長
士
求h

驕
祠
日s

）
為
教

長
寶
座
的
護
衛
者
。
此
後
反
宗
教
的
壓
迫
時
期
與
相
對
的
寧
靜
時
期
更
迭
出
現
，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中
，
俄
國

陳
匡
風
對
國
家
的
效
忠
是
無
疑
問
的
，
於
是
與
政
府
的
關
係
更
為
安
定
。
一
九
四
三
年
獲
准
舉
行
教
長
選
舉·

在

陸
隊
和
他
繼
任
人
阿
別
嘿
矚

（>le
xi

。
一
九
四
四
�

）
領
導
之
下·

厭
國
教
會
工
作
較
為
正
常
。
在
嚴
格
的

宗
教
範
圍
內
（
如
崇
拜
，
以
及
被
人
邀
請
時
在
家
庭
中
的
教
導
）
可
得
到
一
些
活
動
的
便
利
。
有
些
機
構
又
恢
復

了
，
如
在
特
洛
特
斯
基
拉
夫
拉
（
即
聖
三
一
修
道
院
）
，
列
富
格
勒

（Le

巳u

嗚
亂
）
及
基
輔
的
少
數
修
道
院
，

神
學
院
。
當
然
教
會
及
其
領
袖
要
表
示
政
治
上
的
效
忠
，
而
馬
克
斯
派
的
頭
目
仍
然
預
料
宗
教
會
逐
漸
消
亡
，
但

放
棄
如
以
前
的
正
面
攻
擊
了
。
僑
貽
陣
（
，
。柑
二
）
一
八0

一年
歸
併
入
隨
回·

嬌
貽
啞
教
會
也
被
迫
歸
入
餓



國
東
正
教
。
（
其
神
學
院
中
之
不
和·

可
能
一
部
分
是
由
於
此
；
使
伏
麻
曾
在
其
中
一
間
神
學
院
讀
過
。
）
但
到

一
九
一
七
年
在
它
自
己
的
教
長
（ca

參01
1

。。。
勿a

霄ia
r

子
）
下
獲
得
自
治
，
一
九
四
四
年
也
為
峨
國
教
會
承
認
。

在
隊
廉
的
其
他
教
會
如
舊
派
信
徒
（至
少
祭
司
派
）
、啞
咪
尼
陸
派
、膾膽
層
、陂
臃
喲
海
諸
共
和
國
之
陽
成
膾

所
享
地
位
均
與
正
統
教
長
制
教
會
（
○
並
汁od

。、
勿atria

rch
a

te

）
同
等
。
啞
隊
呢
陸
派
的
最
高
教
長
（su

p
re

m

。

ca
tn

o
li

。
。
）
住
在
獻
陽
啞
匪
泥
陸
的
勝
隴
床
原
腮
瞧

（鬥tc

鄴ia
d

江日
）
。
一九
二
○
年
代
在
前
屬
峨
廟
後

贏
得
獨
立
各
地
區
的
正
統
教
會
，
都
蒙
普
世
教
長
承
認
其
自
治
。在
隆
眇
陀
啞
（周
騷
巳
咸
流
亡
在
外
的
教
會
除

外
）·

肚
廳
雕
隘
（
鬥a

才i

。
）
正
統
教
會
已
歸
消
失·

但
在
陂
滴
及
隨
瀾R1

J仍
存
留
。嗚
陳
靨
在
革
命
中
之
短
暫

獨
立
時
期
曾
組
成
一
獨
立
的
教
會
，
但
今
日
僅
存
留
於
嘆
回
及
卹
陰
伏
的
嗚
陳
關
僑
民
中
間
。

    

在
俄
國
以
外
的
俄
國
正
統
教
分
為
三
大
支·

有
的
在
教
會
事
務
上
仍
順
服
漠
廝
斛
的
教
長
。
另
一派
依
從
源

出
於
區
廟
之
主
教
長
陵
侈
陀
（
涉
參
。邊

）
的
一草
流
亡
在
外
的
主
教·

他
們
認
為
院
阮
及
其
繼
承
者
已
變
成

囌
廉
匯
政
權
的
傀
儡·

而
惟
有
流
亡
在
外
的
隱
回
正
統
教
是
真
正
承
繼
著
傳
統
。
這
一
派
的
大
會
曾
設
在
庫
嘶
肚

陝
（
妒
他sla

vi

。
）
的
除
廉
陝
盾
（沐
颼1
。基i

）·

但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移
至
厚
口
嘿
（
審n

→

ch

）·

後

再
移
至
美
國
。
第
三
派H

lJ

堅
持
教
會
行
政
及
管
理
應
該
自
治
，
至
少
在
目
前
應
如
此
，
以
避
免
捲
入
政
治
問
題
，

而
忠
心
持
守
隱
回
正
統
教
的
傳
統
。
在
候
回
的
厭
國
正
統
教
之
主
要
團
體
�

比
隱
隴
國
匯
統
唏
臘
伏
險
敵
膾

（
劉
，i

露
○
誅g

，
、
？
。k

 
ca

斤01
1

。
。
寥
崤
子
。fN
。參
＞
、
汙
？
）
即
屬
此
派
，
在
西
厭
的
隱
回
正
統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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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九
二
○

也
多
半
如
此
。
該
派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在
巴
黎
設
立
聖
士
求
神
學
院
（>ca

d
e

邑Ly

。f,

．
留
楓
矯
）
，
為
神
學
及

教
會
生
活
之
中
心
，
著
名
神
學
家
布
加
柯
夫
（
驗
『呱
‘

望1

嘆
分ov

一
八
七
一�

一
九
四
四
）
曾
任
院
長
多

年

。
    

在
本
段
結
東
時
應
簡
略
概
述
當
前
現
狀
及
問
題
。隍
嘶
侈
瀋
派
（
或
稱
啞
陸
派
）
教
會
的
錢
餘
在
兩
次
大
戰

中
均
受
創
深
重
，大
部
分
避
難
於
隊
同
啞
。教
長
家
族
之
權
威
的
世
襲
的·

均
在
流
亡
中·

目
前
教
長
附
睡
第
二

士
二世
（誠
舛sh

i

曇

柴

 
1

1
1

）之
總
部
設
在
伽
困
颺尼
隘
洲
。臨
肚
吧
的
廉
鬧
嗑
基
督
徒
自
一九
一○
年
後

又
有
一
次
分
裂
，
一
派
是
願
意
接
受
技
利
亞
教
長
的
管
轄
，
另
一
派
則
主
張
完
全
自
治
由
自
己
教
長
統
治
。在
基

督
一性
說
或
稱
雕
咯
教
派
的
其
它
團
體
中·

鱔
靨
陋
在
隆
吐
凶
（
川ail

。se
la

S
S

le）領
導
下·

從
毆
囑
教
會

獲
得
獨
立·

作
為
國
家
教
會·
致
力
於
應
付
教
育
及
其
他
一切
責
任
。啞
隊
泥
陸
自
一九
一
五
年
至
一九
一六
年

的
大
屠
殺
大
放
逐
中
，恢
復
得
相
當
可
觀
。
其
第
二
個
主
教
長
也
是
區
同
隊
（cili

江a

）
的
教
長
，
該
地
是
在
吐

耳
其
內
，
所
以
現
在
他
和
他
的
教
徒
居
於
黎
巴
嫩
（
馴d

屆o
n

)

，
但
是
祖
國
既
是
囌
濰
隊
的
一
部
，
所
以
庫
咪

尼
亞
人
分
為
親
和
反
蘇
維
埃
的
兩
派
，
受
政
治
團
爭
之
波
及
，
因
而
教
會
生
活
大
受
影
響
。

  

今
日
仍
存
的
東
方
正
統
教
會
名
單
中·
尚
包
括
古
代
優
隨
匡
隆
、啞
陝
油
汰
、陵
院
晌
、哪
鷗
慶
向各
教

長
區
，
（啞
陸
油
汰
教
長
區
因
近
代
晞
臘
及
隊
剛
啞
人
之
移
居
陸
陂
而
人
數
增
加
。
）較
後
的
有
隴
國
、隆
庸
匯

啞
、
囉
矚
泥
陸
、險
鬧
啞
、僑
貽
啞
、區
隨
鷗
嘶
（
夕
唱
。
）
、晞
匯
、匯
瀾
、隱
淌
、胸
喻
吧
陀
瞌
、瞇
陳



(
c

。ec

口oslo
va

州ia

）
諸
教
長
區
和
獨
立
的
盾h

國
匯
隧
院
。睬
帥
同
啞
教
長
的
名
稱
是
最
近
才
恢
復
的·

獨
立

的
塞
浦
路
斯
教
會
是
自
以
弗
所
會
議
後
即
被
承
認
的·

近
年
來
因
其
大
主
教
領
導
獨
立
運
動
而
聞
名
於
世
。
在
漢

國
的
隱
國
主
教
區
於
一
八
七
二
年
由
阿
吐
廝
加
移
至
舊
淦
汕·

一
九0

五
年
移
至
睡
喲
（
其
時
主
教
是
隨
吼·

後

為
教
長
）
，
在
一
九
一
七
年
之
前
這
是
在
漢
國
惟
一的
有
組
織
的
正
統
教
會
，
它
監
督
除
晞
匯
外
由
各
國
僑
民
組

成
的
一
切
正
統
教
會·

晞
臘
僑
民
則
於
一
九
二
二
年
組
織
一
個
主
教
區·

歸
陳
隨
付
塵
大
主
教
區
管
轄
。
自
一

九
二0

年
之
後
，敞
同
陸
、廉
盾
雕
啞
、
囉
馮
泥
隘
、
睬
知
剛
庫
、阿
喃
他
陀
啞
各
國
僑
民
紛
紛
建
立
起
他
們
在

美
國
的
教
區
。
以
後
平
信
徒
及
教
牧
多
是
嘆
廟
出
生
的
下
一
代
青
年·

唏
囌
兩
國
的
僑
民
已
為
他
們
設
立
了
神
學

院
；
可
見
在
美
國
的
正
統
教
會
是
逐
漸
歸
化
了
。
教
導
漸
多
採
用
陝
文
，
儀
式
中
亦
或
多
或
少
地
用
漢
文·

在
適

當
的
時
機·

各
國
僑
民
團
體
可
能
聯
合
而
形
成
一個
嘆
國
正
統
教
會
。
在
俟
國
也
有
啞
咪
陀
啞
教
長
和
一
些
啞
陸

及
雕
同
陸
雕
膚教
派
的
教
會
。

    

直
到
最
近
，
東
方
天
主
教
（
州
韶
當
『p

 
ca

tn
o

liC
S

行
東
方
儀
式
的
天
主
教
）
最
大
的
團
體
是
在
咖
匣
國
啞

(
o

a
li

江a

當
陂
喻
被
瓜
分
後
屬
澳
魔
同
一
九
一
八
年
後
又
為
陂
膚
領
土
）
的
險
囉
妝
鱷
營
崗
劇
以
後
所
剩
下
的

教
會·

以
致
與
他
們
有
關
的
陸
頤
陳
戶
俄
羅
斯
教
會
（c

。
訕降
。
！劉d

紹i

韋

）·

前
屬
陶
除
同·

一
九
一
八
年

後
屬
於
陡
院
。
在
俄
屬
陂
藺
的
嗚
陀
廁
時
教
區
於
一
八
四
○
年
及
一
八
七
五
年
重
新
與
隱
國
教
會
聯
合
。
在
卹
匣

哂
匣
鳴
偉
瀾
人
中
最
著
名
的
領
袖
是
陝
情
隄
區
（
＞
鳥e

w
，
召tic

叮
）
，
一
九00

年
至
一
九
四
四
年
為
囉
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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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九
二
二

（
州
合
＜
）
的
主
教
長
，
他
在
順
服
教
宗
的
原
則
下
代
表
東
方
基
督
徒
敬
虔
而
少
有
儀
式
的
精
神
。
一
九
四
六
年
蘇

陽
佔
領
這
些
地
區
，
於
是
嗚
曉
圃
及
防
四
賺
屜
廳
廝
教
會
又
併
入
陳
嘶
斛
漱
長
區
，
嗚
院
闈
酌
嗚
尼
阿
它
獸a)

派
教
會·

主
要
僅
存
於
在
俟
國
及
咖
除
伏
的
「
使
徒
化
主
教
區
」
（
＞
煙
‘g

爍OE

匕
縱c1

‘
妨祕
）·

加
里
西
亞
及

卡
帕
索
山
俄
羅
斯
的
僑
民
仍
對
之
忠
貞
不
貳
。

    
東
方
教
會
的
基
督
徒
雖
以
其
傳
統
純
正
自
命
，
但
也
與
其
他
教
會
團
體
有
友
誼
的
接
觸
，
只
要
關
係
不
受
爭

辯
及
引
人
入
教
所
影
響
。
自
十
七
世
紀
以
來
就
有
各
種
友
好
的
交
流
，
多
半
是
與
聖
公
會
宗
來
往
，
一
八
七
○
年

以
後
也
與
舊
派
天
主
教
來
往
，
這
舊
派
天
主
教
所
走
的
途
徑
雖
殊
，
所
達
到
的
立
場
卻
與
東
正
教
極
相
近
。
自
一

九
二
五
年
及
一
九
二
七
年
之
斯
德
哥
爾
摩
（sto

c

斗o
lrn

）
及
洛
桑
（La

u
S

喜

e

）
會
議
後
，
東
正
教
會
即
參
加

了
普
世
教
會
運
動
。
陳
匡
隊
先
是
於
一
九
二0

年
因
教
長
出
缺·

乃
由
康
士
坦
丁
堡
大
會
發
出
一
道
大
會
教
論
，

鼓
獻
各
教
會
之
間
應
舉
行
會
議
商
討
實
際
問
題
。在
一
九
二0

年
及
一
九
三
○
年
代
俄
國
教
會
不
能
參
加
這
種
討

論
殊
覺
快
快
。
但
在
一
九
四
八
年
有
莫
斯
科
會
議
，
慶
祝
教
會
自
主
五
百
周
年
紀
念
，
除
希
臘
外
之
各
東
正
教
教

會
多
有
代
表
參
加
，
頗
顯
出
願
與
其
他
教
會
相
通
的
興
趣
，
然
而
其
決
議
措
詞
嚴
峻
斥
責
梵
蒂
岡
政
策
，
拒
絕
在

現
狀
下
與
普
世
教
會
協
會
合
作
，
對
匡
險
層
宗
的
牧
職
是
否
有
效
問
題
仍
保
留
判
斷
，
按
那
牧
職
已
經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至
一
九
三
五
年
間
得
到
普
世
教
長
和
幾
處
東
正
教
教
會
有
條
件
的
承
認
。
東
正
教
會
歷
經
甚
多
苦
難
，
仍
能

存
留
至
今
，
在
他
們
儀
式
的
莊
嚴
，
神
學
及
敬
虔
，
講
求
謙
卑
，
忍
耐
等
美
德
以
及
上
帝
的
愛
諸
事
上
，
實
有
足

令
西
方
教
會
取
法
之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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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基
督
教
會
的
歷
史
一
直
是
有
兩
項
主
要
的
衝
力
，
一
是
要
擴
展
，
一
是
要
聯
合
。
在
十
九
世
紀
特
別
是
在
抗

議
宗
中
，
擴
展
是
最
為
顯
著
，
但
在
二
十
世
紀
，
朝
向
合
一
的
運
動
成
為
最
要
任
務
。
基
督
教
界
對
聯
合
的
關
懷

表
現
於
很
多
方
面
。
所
謂
「
普
世
教
會
運
動
」
（e

！

斗ica
l

 
m

o
ve

m
e

n
t

）
是
個
籠
統
的
名
詞
，
指
朝
向
合
一
的

各
種
運
動
及
趨
勢
，
並
非
其
中
一
切
都
是
完
全
彼
此
一
致
。
普
世
教
會
運
動
在
抗
議
宗
中
極
為
重
要
，
且
又
牽
涉

到
很
多
陳
隨
廠
會
。匯
偶
天
主
教
沒
有
正
式
參
加
普
世
教
會
之
討
論
或
行
動
。
一九
二
八
年
的
教
諭
瀟
隱
懂
編

(
M

o
rta

liU
m

 
A

n
im

o
s

)

，
宣
佈
培
養
基
督
教
合
一
的
惟
一
途
徑

，
是
「
促
進
凡
離
散
的
人
重
新
同
到
基
督
惟

一
的
真
正
教
會
」
，
這
是
指
要
按
照
普
世
梵
蒂
岡
會
議
（
凶
逕
日e;

ica
l

 
V

a
tiC

a

悶C
O

u
a

re

斗
）
所
宣
布
的
信
仰
來

相
信
教
宗
之
無
錯
誤
，
完
全
像
相
信
我
主
之
道
成
肉
身
一
樣
。
這
種
不
妥
協
的
態
度
使
天
主
教
關
閉
了
參
加
普
世

教
會
運
動
之
門
。

    

然
而·

羅
馬
天
主
教
的
態
度
在
教
宗
偌
陸
廿
三
世
任
期
內
（
一
九
五
八
�

六
三
）
已
有
顯
著
改
變
。
他
關

心
於
各
種
信
仰
的
人·

努
力
促
使
本
教
會
與
其
他
各
種
宗
教
運
動
交
換
意
見
。他
戲
劇
性
地
召
集
了
囈
鷹
憚
口

次
大
會
（
一
九
六
二
�

六
五
）
，
並
邀
請
基
督
教
各
派
別
的
許
多
代
表
列
席
旁
聽
。
在
教
會
幾
千
主
教
作
最
後

投
票
之
前
，
大
會
發
出
了
經
過
長
期
準
備
、討
論
及
修
訂
的
十
六
種
官
式
文
件
。
基
督
教
所
特
別
注
意
的
乃
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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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九
二
四

普
世
電
義
的
通
渝

，
該
通
蔬
承
認
許
多
與
天t

教
無
運
繫
的
教
會
也
是
基
仔
的
教
會

，
並
且
準
備
參
與
各
種
普

世
教
會
運
動

。
宗
教
自
由
的
宣
言
蝕望
貝
一
切
在
宗
教
事
上
「
對
人
強
迫
的
行
為
」
，
並
清
楚
地
宣
佈
個
人
及
團

體
應
享
有
宗
教
自
由
。
聖
禮
儀
式
的
憲
章
鼓
勵
信
眾
廣
泛
參
與
宗
教
生
活
，
並
容
許
在
儀
式
上
應
用
本
國
語
言
。

在
這
許
多
文
件
中
都
強
調
搏
體
的
重
要
。在
偌
陸
繼
任
人
陳
颼
六
世
領
導
下·

天
主
教
會
須
面
對
那
急
劇
改
變
所

發
生
的
緊
張
情
勢
，
然
而
它
在
普
世
教
會
運
動
中
的
新
姿
態
已
經
從
它
所
表
現
的
思
想
與
行
動
各
方
面
顯
明
出
來

了

o

    

普
世
教
會
運
動
在
二
十
世
紀
最
為
顯
著
，
但
其
歷
史
根
源
實
可
以
追
溯
到
十
六
世
紀
。
然
而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在
抗
議
宗
生
活
與
思
想
上
，
掀
起
了
六
種
特
殊
的
運
動
，形
成
世
界
性
的
超
宗
派
組
織
，
刺
激
起
二
十
世
紀
中
很

多
教
會
從
事
有
機
的
聯
合
。

    

第
一
，
且
在
多
方
面
最
重
要
的
是
宣
教
事
工
。
在
宣
教
地
區
宗
派
主
義
的
競
爭
之
為
不
當
，
與
合
作
之
需
要

特
為
顯
著
。
十
九
世
紀
宣
教
事
業
形
成
許
多
超
宗
派
之
組
織
，
因
為
很
多
宣
教
協
會
所
蒙
信
徒
支
持
，
無
分
宗
派

畔
域
。
在
宣
教
地
區
，
各
宗
派
宣
教
師
早
就
常
有
團
契
和
討
論
。
第
一
次
世
界
性
的
這
種
會
議
是
一
八
五
四
年
在

匯
喲
和
區
歐
舉
行
，
此
後
聞
歇
有
其
他
會
議
。
第
八
次
是
一
九
一
○
年
在
陵
隊
壓
（
口in

d
u

r

洛
）
舉
行
的
世
界

渲
匯
膾
廉
（wo

他d

膩issio
p

選

co

織ere

＃寫
）·
但
其
性
質
與
前
幾
次
不
同·

卻
參
加
者
不
僅
是
深
感
興
趣
的

個
人·

也
是
各
宣
教
協
會
的
正
式
代
表
。
大
會
事
先
經
過
縝
密
的
籌
備

如
散
發
仔
細
準
備
好
的
研
究
資
料
。
來



向
各
宣
教
協
會
及
後
進
教
會
之
伐
表
均
出
席
，
提
供
各
自
的
良
好
報
告
。
許
多
在
二
十
世
紀
普
世
教
會
運
動
中
佔

極
重
要
地
位
的
人
物
，都
是
由
隆
隊
陸
會
議
得
到
靈
感
及
指
示
的
。

    

這
一
次
會
議
是
普
世
教
會
運
動
史
中
一
大
轉
捩
點
。
會
後
又
設
立
續
行
委
員
會
（Co

n
t

一呈
籐i

。斗C
O

m
m

不

常
。
）·

以
保
持
在
隨
壯
曝
昕
獲
的
成
就
，
促
成
一
九
二
一年
成
立
的
國
際
宣
教
協
會
（工nte

m
a

t-o
n

a
l

膩15
5

1。甲

a
ry

 
co

u
。丑
）·

其
第
一
任
啊
席
是
隊
國
隨
廖
險
膾
平
信
徒
膠
隨
（
古
汙

審
》i

俗

風
。寫
一
八
六
五
�

）
九
五
五
）
，
他
在
隆
付
隆
會
議
時ll[1

擔
任
大
會
主
席
。
這
會
議
的
會
員
主
要
是
各
國
各
地
區
的
超
宗
派
宣
教
組

織·

如
隱
回
福
層
渲
敵
屠
佩
儈
（co

m
m

itt

。e

。f
 

th
e

。e

審a

斗
甲a

n
g

e
li

。1
 

M

工SS
i。邸。

一
八
八
五
）·

北
美
國

世
虜
儈
儀
（丰
。
鬥。？
付
口
膩15

5
1。？co

氏ere
n

。
。fz

。rth
>

m
e

ri

。
一八
九
三
）·

大
不
列
顛
及
愛
爾

他
洱嗽
臨
偉
爆
（中
。co

n
fe

re
n

ce

。州
汝15

5
1

0卹ary
 

so
c

】

e
ti

？
無
？
。t

中rita
in

留
�
工

re
la?d

l

九
一

一．)

，
並
鼓
勵
各
後
進
教
會
，
特
別
如
同
度
、仲
廟
、田
休
、岡
際
（co

n
g

。
）
、
隨
陣
（
曰
汗
之ea

T

目
？t)

等
地
，發
展
全
國
性
的
區
階
風
隱
匯
膾
（之atio

n

巳c

州

lris

。ia?
co

u
n

cil

。
）
。
這1

宣
教
合
作
的
發
展
時
期·

也
是
宣
教
責
任
急
速
轉
讓
的
時
期
，
所
以
到
二
十
世
紀
中
葉
，
在
抗
議
由衍
巨
教
地
區
所
用
的
人
員
中
，
百
分
之
九

卜
為
當
地
人
七
。
後
進
教
會
的
影
響
力
逐
漸
加
強
，
可
見
之
於
一
九
二
八
年
在
哪
鷗
險
盼
，
一
九
三
八
年
在
憑
腮

肚
嘶
（
汝a

偽蠶
）
舉
行
的
國
際
宣
教
會
議
。
在
哪
鷗
隧
問會
議
，
來
自
被
進
教
會
之
代
表
約
佔
代
表
總
數
四
分
之

－·

在
馮
廳
肚
廝
會
議·

則
佔
半
數
以
上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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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九
二
六

    

在
普
世
教
會
活
動
中
的
第
二
領
域
，
是
青
年
工
作
及
宗
教
教
育
。
先
驅
工
作
而
有
相
當
普
世
教
會
運
動
之
影

響
者
，
為
不
分
宗
派
之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Yo

u
n

g
 

m
e

k

。c

可isti

古
＞SS

0
ci鈇o;

)

，
該
會
由
喊
濂
廝
（,

o

“
。

織illia
T

n
s

一
八
二
一�

一
九0

五
）
於
一
八
四
四
年
創
設
於
倫
敦
，
其
後
即
遍
及
世
界
各
地
。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隨
嘍
臨
隨
（曰
甲w

o
rla

f
>

llia

。？
斗
才

妒
膩·

。
計
）成
立
於
一八
五
五
年
。同
年
區
層
廠
汝
清
陣
層

(
Y

o
u

n
g

 
w

o
m

e;
!5

 
C

h
ristia

p
 

A
S

S
o

cia江o#

）
亦
於
倫
敦
組
成
，
而
基
督
教
女
青
年
會
世
界
聯
盟
則
於
一
八

九
四
年
組
織
成
立
。
在
青
年
人
中
另
一重
要
運
動
是
學
生
立
志
國
外
傳
道
團
（S

甘
發
艮V

o
l

呂te

需M
o

ve

日en
t

才rF
b

re
ig

n

界
芻io

n
。
）·

是
一
八
八
六
年
於
原
陋
（
馴ig

h
t

州

膩
。。dy

）
的
一
處
夏
令
會
中
組
成
的
。

晦
隱
為
組
織
者·

且
任
該
團
之
主
席
多
年
。
在
他
領
導
下·

一
八
九
五
年
在
除
陲
成
立
泄
陳
陣
陸
區
厝
限
陽
隨

（
細o

rld

騙

5
5

甘de
n

t
 

C
h

li
鰍a

p
 

F
e

d
e

ra
tio

p

）
。
學
生
基
督
徒
運
動

（stU
d

e
p

t
 

C
h

ristia
p

膩ove
m

e
n

t)

之
特
色
為
先
知
性
與
先
驅
性
；
造
就
青
年
男
女
日
後
成
為
普
世
教
會
生
活
各
種
領
域
中
的
出
色
人
物

。
這
些
世

界
性
學
生
團
契
多
是
平
信
徒
運
動

，
而
世
界
宗
教
教
育
運
動
也
具
有
很
強
的
平
信
徒
色
彩

。
世
界
主
日
學
會
議

(
w

o
rld

J

曾p

會

爹
。。1

 
co

震n
t

日
丰
）
自
一
八
八
九
年
後
即
定
期
舉
行
。
一
九
○
七
年
形
成
階
區
陸
田

陣
隱
層
（wo

rla
js

。。aa
y

 
S

ch

。。l>
sso

cia
tio

p)

，
一
九
二
四
年
成
為
超
過
國
界
及
宗
派
的
宗
教
教
育
的
聯

合
性
機
構
，
一
九
四
七
年
終
於
改
名
為
世
界
宗
教
教
育
會
議
（wo

rld
 

C
o

u#
cil

。pC

汗isti

谿

閔
計ca

廾iop
)

,

一
九
五0

年
改
為
注
田
陣
臨
膾
（
曾
。da

ysch

。。l>
sso

ci異i
。p

）
。



    

普
世
教
會
發
展
的
第
三
領
域

，
是
為
基
督
徒
服
務
及
共
同
的
倫
理
行
動
而
形
成
的
聯
盟

，
這
一
領
域
稱
為

「
生
活
與
事
工
」
（
鬥ife

 
a

n
d

w

。詩
）
。
在
這
方
面
的
先
驅
有
陳
原
院
倆
（
參
第
八
八
七
頁
）
，
他
於
一
八
三

八
年
曾
出
版
向
嘆
同
詹
暹
版
濟
呼
繃
：進
淤
腫
陡
原
測
之伏
法
聯
洽
計
創
（,a

te

？
么
＞召ea

lt

。
降
。奮·

霞
一

ca
n

C

汙rc

汗
”
荊ith

 
a

 
P

la
p

才r
 

C
a

th
o

l

冷d
p

io
n

．
。p

>
p

o
sto

lic
 

P
rin

ci

化
露
）
。
照
他
的
聯
合
計

劃
，
各
現
有
之
宗
派
實
際
並
無
變
動·

各
成
為
「
使
徒
抗
議
宗
教
會
」
（>p

o
sto

lic
 

P
ro

te
sta

n
tC

汀
荔

）
的

一
員
。
雖
當
時
對
這
種
計
劃
認
真
商
討
的
時
機
並
未
成
熟
，
但
這
計
劃
實
有
助
於
對
於
合
一
的
渴
望
。在
這
方
面

最
早
的
組
織
上
的
表
現
，
乃
是
一
八
四
六
年
在
綸
隊
由
一
些
有
興
趣
的
個
人
組
成
的
一嶼
晉
聯
盟

（
叩a

n
g

e
li

。
．

A
llia

p
C

e

）·

支
持
世
界
性
的
會
議
，
交
換
傳
福
音
的
意
見·

尤
以
在
保
障
宗
教
自
由
一
事
上
最
活
躍
而
又
最
有

成
就
。
但
這
組
織
與
各
教
會
無
正
式
關
係
，
時
日
既
久
，
乃
認
識
此
項
正
式
關
係
至
為
需
要
。
福
音
聯
盟
之
美
國

分
會
（
一
八
六
七
年
組
成
）
最
後
一
任
著
名
的
祕
書
潺
陳
時
勵
（
古
巴
各
紛
。；g

一
八
四
七
�

一
九
一
六
）

於
一
八
九
八
年
辭
職
，
而
從
事
積
極
進
行
組
織
美
國
基
督
教
會
聯
會
（
〞d

e
ra

l
 

co
u

p
cil

無

發

。汙
濺
甲S

床c

汗ist

斤

＞m
e

rica
)

，
該
會
最
後
終
於
一
九
○
八
年
組
成
，
包
括
有
約
三
十
個
宗
派
，較
大
的
宗
派
雖
有

很
多
，
但
卻
不
包
括
所
有
。
這
聯
合
會
所
宣
稱
之
目
標
為
：(

1

）
發
揚
基
督
教
會
之
團
契
及
大
公
合
一
的
精

神
；(

2

）
使
嘆
回
各
基
督
教
團
體
能
聯
合
一致
為
基
督
及
世
界
人
類
服
務
；(

3

）
鼓
勵
培
靈
團
契
及
彼
此
間

的
規
勸
，促
進
教
會
之
靈
命
及
宗
教
活
動
；(

4

）
使
基
督
教
會
對
一
般
人
民
道
德
及
社
會
情
況
約
事
務
，
有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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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大
的
聯
合
的
影
響
力
，
使
基
督
的
律
法
能
應
用
到
人
生
各
種
關
係
中
；(

5

當
地
推
進
其
目
標

宣
教
及
宗
教
教
育

。
一
九
五
○
年
這
組
織
和
嘆
國
許
多
其
他
超
宗
派
之
機
構
�

諸
如
注
意
國
內
及
國
外
佈
道
，

、
高
等
教
育
，
受
託
主
義
，
與
婦
女
事
工
等
等
�

都
聯
合
起
來
，
形
成
美
國
全
國
基
督
教
協

進
會
（Z

籌io
p

a
l

 
C

o
u

n

江l

無
仔
。O

汙
濺h

韶
床C

汗ist
組
織
成
立·

如
琺
國
於
一
九0

五
年·

除
匡
於
一
九
二0

年

              

九
二
八

）
協
助
組
織
各
地
區
之
分
會
，

ip

才

d

．
卯
＞.

）
。
在
其
他
地
區
也
有
類
似
之

，嘆
回
於
一
九
四
二
年·

咖
除
汰
於
一
九
四
四
年
。

就
教
會
的
世
界
性
來
講
，
倡
導
聯
合
最
出
名
的
領
袖
是
隊
鵑
佈
匾
（z

參
露

s

馴de

合l

。。
一
八
六
六
�

一
九
三
一
）
他
是
瑞
典
信
義
會
的
牧
師
和
學
者
，

深
信
儘
管
各
教
會
有
教
理
的
深
刻
分
歧
，
也
可
能
在
共
同
之
倫
理
行
動
上
服
務

在
他
的
影
響
之
下
，
一
九
二
五

年
在
嘶
隱
倚
庫
摩
召
開
第
一次
「
普
世
基
督
徒
生
活
與
事
工
大
會
」
（斤ive

rs

離
。，江鰍a

。c

艮e
re

n
s

L
ih

e
 

a
n

d
 

W
o

rk
)

明
進
展
的
可
能
路
線

istia
n

 
C

o
u

#
C

i

目fo
r

後
為
鳴
晞
隱
肚
大
主
教
。
他
曾
從
事
學
生
基
督
徒
運
動
多
年
，

。
該
會
議
曾
對
世
界
上
的
社
會
需
要
作

一
迅
速
的
檢
討
，
向
基
督
教
界
的
良
心
呼
籲
，

。
其
續
行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三
○
年
成
為
厝
隨
區
厝
隨
陸
陪
隨
序
匡
臨
膾
（up

ive
rsa

l
L

一fe
 

a
n

d

並
在

丰
。斗
），
一
九
三
七
年
又
在
陣
陣
召
集
第
二
次
世
界
性
集
會·

即
「
教
會·

社

區
與
國
家
會
議
」
（C

o
n

fe
re

a

露

呂

ch
u

rcF
 

co
ln

m
u

亂
付a

亂
才
岔
）·

在
囈
醬
涌
摩
「
忽
略
」
了
的

倫
理
行
動
之
神
學
基
礎
，
在
這
次
會
議
上
卻
詳
加
探
討

    

普
世
教
會
活
動
的
第
四
領
域
，
是
最
難
處
理
的
，

且
表

C
h

r
,

，
和
注
重
教
會
在
世
界
上
所
扮
演
的
特
異
角
色
。

因
為
是
要
人
們
坦
白
地
面
對
最
重
要
的
教
義
分
歧
，
這
在



其
他
領
域
中
並
不
需
要
常
，

$

’
直
接
遇
到
的
。
在
十
六
世
紀
最
初
抗
議
宗
普
世
性
的
討
論
，
正
是
在
這
「
信
仰
與
教

制
」
（F

a
i

參a
n

d
C

汗de
r

）
的
問
題
上
破
裂
了
，
今
再
掀
起
這
些
問
題
是
令
人
猶
豫
的

。
然
而
若
要
談
到
基
督

徒
完
全
合
一
的
任
何
提
案
，
總
必
牽
涉
到
教
義
方
面
。
例
如
，
當
美
國
主
教
制
教
會

（
即
聖
公
會
）
的
洪
汀
頓

A
織illia

m
R

e

亂

甲n

。in

莽
。p

一
八
三
八
�

一
九
一
八
）
在
舉
出
聖
公
會
宗
參
加
教
會
聯
合
的
討
論
時
提
出

四
項
最
基
本
的
要
點
：(

1

）
聖
經
是
上
帝
的
道
；(

2

）
古
信
經
為
信
仰
的
準R

lJ;
(

3

）
基
督
親
自
按
立
的

兩
項
聖
禮
；(

4

）
歷
史
的
主
教
制
乃
組
織
上
聯
合
的
基
礎
。
略
加
修
正
之
後
，
這
在
一
八
八
○
年
為
美
國
聖
公

膾
主
教
團
（
江ou
冷
。f

中i

跚
。罵
）
及
聖
公
會
宗
閱
陌
層
隱
（
鬥am

d
e

th
 

co
n

fe
re

p

寫
）所
通
過·

稱
為
「
匡

伽
陽
�

滴
陌
四
要
點
」
（c

口ica
g

。
州a

喜e
th

Q

。ad
rila

計e;
1

)
;

（這
清
楚
表
明
關
於
信
仰
與
教
制
之
事
項
在

教
會
聯
合
的
討
論
上
佔
何
等
核
心
的
地
位
。
做
傳
教
士
的
美
國
聖
公
會
屯
教
布
蘭
特
（C

h
a

rle
s

 
H

．
甲e

n
t

一
八

六
二
�

一
九
二
九
）
於
一
九
一○
年
在
嘩
隙
屨
得
新
見
地
，
即
聯
合
教
會
的
見
地
；
這
惟
有
藉
著
討
論
教
義

問
題
才
能
達
到
，
而
這
種
討
論
是
在
廈
你
曆
所
忽
略
的
。
他
呼
籲
膠
膚
隱
在n

信
仰
與
教
制
」這
方
面
採
取
領
導

行
動
。
徑
多
年
籌
備
之
後
，
第
一
次
普
世
信
仰
與
教
制
會
議
（wo

rld
 

C
o

n

臨ere
p

。e
 

o
p

,
ith

 
a

n

斗
？
分r

)

於
一
九
二
七
年
在
略
嗓
（
鬥a*dsa

n
n

e

）
舉
行·
有
來
自
百
餘
教
會
之
四
百
多
位
代
表
參
加
。
該
會
對
各
教
會
聞
最

艱
深
的
問
題
曾
加
以
充
份
的
討
論
，
出
乎
意
外
的
發
現
有
極
多
意
見
一
致
之
處
，
彼
此
瀰
漫
看
友
好
的
能
）度
；
又

沒
立
續
行
委
員
會
以
推
進
此
運
動·

一
九
三
七
年
於
隆
序
塵
召
集
的
第
二
次
會
議
，
〔這
一次
對
「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九
二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九
三0

基
督
的
恩
典
」
有
一卓
越
的
聲
明
，在
序
言
中
斷
言
「
在
這
一
主
題
上
，
各
教
會
沒
有
理
由
仍
舊
維
持
分
裂
。
」

然
而
論
到
「
教
職
及
聖
禮
」
，
顯
明
有
很
深
的
歧
異
，
指
出
仍
需
進
一
步
的
啟
發
。
但
總
括
來
說
，
一
般
是
認
為

在
教
義
方
面
，
各
教
會
約
有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以
上
是
一
致
的
。

    
有
許
多
建
議
想
把
生
活
與
事
工
，
信
仰
與
教
制
聯
合
成
為
普
世
教
會
協
會
為Wo

r

咸C
o

u
n

cil

。f
 

C
h

u
rch

e
s)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這
兩
會
議
計
劃
依
次
召
開
，
均
議
決
要
合
併
，
乃
於

一
九
三
八
年
在
烏
特
熱
赫
特
擬
定
普
世
教
會

隱
層
的
臨
時
組
織
章
程·

所
採
用
的
「
根
基
」
是
：
「
厝
匯
陣
增
臨
膾
是
各
教
會
的
團
契·

這
些
教
會
均
承
認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為
上
帝
，
為
救
主
」
，
在
這
些
發
展
上
居
領
導
地
位
的
為
當
時
的
約
克
大
主
教
，
後
來
於
一
九

四
二
年
就
任
隊
際
怕
匣
大
主
教
【
註
一
】
，
陽
際
驗
陳
（
丰illia

m
T

登
亂e

一
八
八
一�

一
九
四
四
）
，湯
樸

是
哲
學
家
，
神
學
家
及
教
會
領
袖
。
他
在
學
生
基
督
徒
運
動
，
國
際
宣
教
會
議
，
生
活
與
事
工
，
信
仰
與
教
制
諸

事
上
均
居
重
要
地
位·

又
出
任
借
泄
廠
膾
臨
膾
的
臨
時
委
員
會
主
席·

「
籌
備
組
織
事
項
」
。
由
於
戰
爭
影
響·

耽
誤
了
十
年
，
在
這
段
艱
苦
時
期
中

，
臨
時
委
員
會
致
力
於
援
助
突
然
失
去
差
會
支
持
的
宣
教
地
區

，
照
顧
戰

俘
，
協
助
難
民
等
工
作
極
為
出
色
。
最
後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有
來
自
四
十
四
國
，
一
百
四
十
七
個
教
會
的
代
表
集
會

於
阿
靡
曬
隱

，
參
與
廈
嚴
層
磨
（組
織
之
正
式
成
立·

並
批
准
其
「
根
基
」
，
清
楚
表
朋
臨
層
對
各
會
員
並

組
織
上
的
權
威
。廠
岡
、俟
隔
三
島
、嘆
團
、伏
陣
田
大
多
數
主
要
的
抗
議
宗
教
會·

啞
、啡
的
大
部
分
後
進
教

會
均
有
參
加
，
也
有
幾
個
陳
匡
敵
教
會
。



國
際
宣
教
協
會
仍
保
持
其
獨
立
�

其
會
員
是
宣
教
協
會
而
非
教
會
�

但
與
普
世
教
會
協
會
「
連
絡
」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世
界
聯
盟

切
關
係

。

再
度
聯
合
之
路

受
政
府
干
涉
，

、
基
督
教
女
青
年
會
世
界
聯
盟

世
界
學
生
基
督
徒
聯
盟
均
與
普
世
教
會
協
會
保
持
密

這
四
個
世
界
性
的
組
織
曾
聯
合
召
集
世
界
基
修
教
肯
年
會
議
，
一
九
三
九
年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

七
年
在
奧
斯
陸
（Plo

）
舉
行
。

九
四

〔
普
世
教
會
協
會
第
二
屆
大
會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在
美
國
伊
凡
斯
頓
《
叩a

p
sto#

舉
行
，
一
九
六
一
年
在
陣
度
慚
聽
匣
（之e

、
。el

才i

）
舉
行
第
三
屆
大
會
，
大
會
之
高
潮
為
國
膿
躡
體
償
與
厝

世
教
會
協
會
正
式
合
併
，
並
有
更
多
的
東
正
教
教
會
如
蘇
聯
東
正
教
會
等
參
加
，
從
此
各
種
普
世
教
會
運
動
涯
為

一
條
主
流
，
聲
勢
大
增
。
�

譯
者
〕

    

普
世
教
會
活
動
的
第
五
領
域
是
教
會
機
體
上
的
合
一
，
有
些
是
在
信
條
界
線
一畏
面
，
即
在
一
宗
派
之
內
的
。

其
中
成
就
卓
著
者
有
蘇
格
蘭
長
老
會
的
重
行
合
一
。
「
聯
合
分
離
派
教
會
」
與

「
救
濟
教
會
」
（
參
第
八
○
七

頁
）
於
一
八
四
七
年
合
成
麼
口爆
簷

（dn
i

廾巳

目resb
yg

ria
p

 
C

h
ru

rch)

，
一
九00

年
又
與
大
部
分
囌
臨

蘭
自
由
教
會
（
即
由
於
一
八
四
三
年
之
分
裂
而
形
成
者
，
（
參
第
八
六
九
頁
）
聯
合
成
為
蘇
格
蘭
聯
合
自
由
教
會

（
斤ite

d
F

r

寫C
h

u
rch

。州S
co

tla
n

d)
，
一小
部
分
「
舊
派
自
由
教
會
」
（
多ew

寫
，e

e
s

）
拒
絕
聯
合
。

引
起
分
裂
之
導
因
的
牧
師
薦
舉
權
，
已
經
於
一
八
七
四
年
被
法
律
所
廢
止
了
，
但
要
經
過
了
多
年
的
討
論
才
鋪
平

。
一
九
二
一
年
國
會
通
過
法
案
，
准
許
教
會
在
有
關
教
義
及
實
施
的
問
題
上
自
行
制
定
規
則
，
不

但
又
宣
言
國
家
的
責
任
是
敬
拜
上
帝
，
擴
展
天
國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一
九
二
九
年
聯
合
大
功
告
成
，
全
境
百
分
之

                    

九
三
一



基

督

教

會

史

九
十
的
悵
比
膾
，
可
能
超
過
全
人
口
三
分
之
二·

成
為
正
式
的
蘇
格
蘭
教
會
（c

汙rc

口
鼠

友
。

在
美
國
，
最
顯
著
的
宗
派
內
合
併
的
例
子
，
是
信
義
宗
和
衛
理
宗
。

九

才
。斗a

降
偽
）
的
教

一
九
一
八
年
總
區
會
和
總
議
會
（
參
第

八
八
七
頁
）
與
南
方
聯
合
區
會
（
斤ite
d

習
＃
。d

 
o

f
 

th
e

 
S

o
u

th

）
合
併
成
聯
合
信
義
會
（d#

ite
d

談
合
併
事
宜

名
稱
雖
如
舊

宗
團
體

譯
者
）

·

一
九
三
○
年
吧
隱
龐
（
中uffa

l

。
）
、隨
胸
睡
．（
工。響a

）
、
噢
咳
陣
（9

右
）
大
會
合
併
成
俟
回

膽
廉
膾
（>

m
e

ric

鈴

g

才r

斗ch
u

r

斗
）

十
九
世
紀
是
各
宗
派
團
結
的
時
期

。
但
如
此
一
來

，
美
國
仍
有
約
六
個
大
的
信
義
宗
團
體
，
繼
續
商

（
一
九
六
三
年
及
一
九
六
四
年
又
分
別
合
併
為
美
國
信
義
會
（
＞
髡rica

p
g

降e
ra

p

，
除
上
述
兩
者
之
外
，
還
有
福
音
道
路
德
會
（
英
文
是
留
發
；
口O

汙
騰
口
！
膩1

5
5

0

以江S
y

中od
)

-

。
隋
慶
跡
之
大
多
數
教
友R

lJ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合
併
為
一·

其
中
大
支
是
險
障
隊
啣
隊
膾
（
實e

斤od
ist

響isco
p

a
lC

審
沌
口
）
，
南
方
衛
理
主
教
制
教
會
（
膩e

斤
。由
斗

O
h

江rch

，
內
容
則
擴
大
）
及
泛
美
信
義
會

（g

才
勰p

 
C

h
u

re
h

斤

A
m

e
ri

。
）
。
目
前
美
國
三
大
信
義

超
過
宗
派
及
信
條
立
場
的
教
會
聯
合
也
有
。

E

弘sco
p

a
l

 
C

h.u
rch

 
S

o’dth

）
及
抗
議
派
衛
理

膾
（
冢eth

o
d

才

，ro
te

sta
n

t
 

ch
u

rch

）·
後
者
是
百
餘
年
前
與
主
流
分
離
者

最
大
聯
合
，
且
並
無
少
數
派
因
此
而
離
開
。

。
這
是
抗
議
宗
教
會
中
所
成
就
的

在
加
拿
大
，
因
抗
議
宗
各
派
不
同
的
開
始
引
致
複
雜
的
組
織
。

在
長
老
宗
中
有
九
次
聯
合
，
以
一
八
七
五
年
四
大
團
體
併
成
加
拿
大
長
老
會



為
最
高
潮
。廉
險
除
有
八
次
聯
合·

以
一
八
八
四
年
四
大
團
體
合
併
成
咖
除
氏
防
陣
險
會
為
高
潮
。險
鼴
你
較
小

得
多
，
其
各
教
會
亦
於
一
九0

六
年
及
一
九0

七
年
結
成
三
支
。
然
而
地
廣
人
散
－
仍
極
需
抗
議
宗
更
密
切
的
結

合
。
本
世
紀
初
乃
有
合
併
成
一
聯
合
教
會
的
運
動
。
從
悵
比
除
標
準
及
陳
歷
序之
廿
五
條
款
而
訂
出
「
聯
合
之
基

礎
」
（中asi

。
無d

p
i

。已
，
而
教
會
組
織alJ

融
合
各
種
傳
統
的
色
彩·

後
來
知
道
壓
險
層
除
及
悵
隨
匱
防
不
願
參

加·
又
有
一
大
批
展
陸
序
人
也
反
對
聯
合·

經
過
多
年
的
努
力
，
多
次
激
烈
的
商
討·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咖
陣
休
陽

合
教
會
（un

ite

斗c

鄴
參
無ca
p

a
a

a

）
乃
正
式
成
立
，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的
展
隆
序
人
未
參
加
。

    

在
後
進
教
會
中·

有
一項
包
括
險
隨
除
、悵
比
除
、及
陣
冷
憑
序制
度
的
最
重
要
聯
合
。
一九
○
八
年
悵
隱

宗
及
公
理
宗
差
會
合
併
成
南
印
度
聯
合
教
會
（so

u
th

 

工nd
ia

 
d

n
-te

a
c

汗
『子
留
，
這
只
是
開
始
；
不
久
陳
降
淙

及
聖
公
會
宗
都
加
入
聯
合
的
商
討
，
歷
時
多
年
。
為
聯
合
鋪
平
了
道
路
的
基
本
協
定
，
即
在
合
併
時
一
切
牧
師
都

應
視
為
有
同
等
權
利
及
地
位
，
而
對
當
地
教
會
有
保
障
，
不
把
他
們
不
預
備
接
受
的
牧
師
強
加
於
其
上
。
然
後
，

經
三
十
年
後·

一
切
受
職
禮
都
要
由
主
教
施
行·

有
長
老
襄
禮
。
一
九
四
七
年
喃
陣
陵
廠
層
（。審
濺h

 
o

f
 

so
u

th

工亂ia

）
正
式
成
立
，有
五
位
陣
除
隊
主
教
獲
選
連
任·

又
新
選
九
位
主
教
予
以
祝
聖·

於
是
唧
陸
一
百
多
萬
基

督
徒
被
納
入
一
個
獨
立
自
主
的
教
會
。
【
註
二
】

    

普
世
教
會
活
動
的
第
〈

/

＼
領
域
，
是
各
宗
派
之
世
界
性
團
契
的
組
成
。
有
時
這
似
乎
與
其
他
普
世
教
會
活
動
相

抵
觸
，
但
一般
說
來·

這
些
是
秉
承
一
原
則·

即
各
宗
派
之
世
界
性
團
契
能
使
如
原
隘
層
臨
膾
之
組
職
更
形
加

            

第
七
期

近
代
基
督
教

九
＝一三



            

基
督

教
會
史

九
三
四

強
。陸
險
層
宗
主
教
→簡
略
會
議
可
說
是
第
一
們
（
一
八
〈

/

＼
七
年
）
〔）追種
祟
派
之
世
界
親
織·

雖
然
這
貝
是
主
教

的
會
議
，
因
而
與
其
他
的
會
議
不
同
，，與
蘭
伯
會
議
同
樣
性
質
的
還
有
舊
天
主
教
主
教
會
議
（C

o
n

fe
re

n
e

e

象

g
d

 
C

a
th

o
l

片B
i

多
。
罵

一
八
八
九
）
。
全
世
界
奉
行
長
老
制
的
改
革
宗
教
會
於

一
八
七
五
年
組
織
成
改
革
宗
教

膾
除
隨
（>1

1
ia

p
ce

。f
 

R
e

fo

婦
斗ch

購c

汙
。
）
。
世
界
衛
理
宗
會
議
（w

o

江d

冢e

參0

江istc

汙rc,

）
組
成

於
一八
八
一年
，
國
際
公
理
宗
會
議
（
工＃.tern

a
tio

p
a

l
 

C
o

n
g

re
g

a
tio

n
a

l
 

C
o’dn

c

丰
）
組
成
於
一
八
九
一年
，
世

界
浸
信
宗
聯
盟
（Ba

P
tist

 
w

o
rld

>
1

1
ia

n
ce

）
組
成
於
一
九
○
五
年·

世
界
信
義
宗
聯
盟
（w

o
rl

斗
口th

e
r

谿

,
d

e
ra

tio

戶
）
組
成
於
一
九
二
三
年
，
基
督
教
會
世
界
大
會
（
紹o

rld
 

C
o

n
ve

n
tio

n
 

o
f

 
th

e
C

審
濺
汙
切
。f

C

汗
斤
）
組
成
於
一九
三0

年
，
國
際
基
督
教
開
明
派
及
宗
教
自
由
協
會
（
工n

蔔n
a

tio#
a

l

＞
紛ocia

總
。＃

才r

L
ib

e
ra

1
C

可isti

鄙ity
 

a
n

d
R

e
馴
呀
呂s

甲e
e

d
o

m

）
亦
於
同
年
組
成
，
貴
格
會
世
界
諮
詢
委
員
會

（
甲ie

p
d.s

細o
rld

C

。昌

－藷e
 

fo
r

 
C

o

呈lta
tio

p

）
組
成
於
一九
三
七
年
。
這
些
團
體
大
多
與
普
世
教
會
協
會
有
諮
詢
的

關
係
。

    

二
十
世
紀
的
抗
議
宗
不
僅
受
普
世
教
會
運
動
影
響
，
並
且
受
神
學
復
興
的
影
響
。
本
世
紀
之
初
一
般
是
較
忽

略
神
學
問
題
，
但
歐
洲
在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後
不
久
就
掀
起
對
聖
經
神
學
及
系
統
神
學
的
注
視

。
新
的
「
辯

證
」
神
學
（斗iale

cti

。l

降e

。了
雜

）
最
有
力
的
代
言
人
是
巳
倆
時
（
沐
碳1

 
B

a
rth

一八
八
六
�

）·

改
革
宗

的
牧
師
及
神
學
家
〞他
批
評
降
騰
嚇
派
的t

觀
主
義
及
陣
陘
廟
派
的
相
對
主
義·

而
強
調
上
帝
的
超
越
性·

啟



示
的
核
心
以
及
人
的
罪
惡
的
本
性
。
他
的
著
作
浩
瀚
，
引
起
爭
論
，
但
對
神
學
問
題
的
廣
泛
與
認
真
的
討
論
殊
有

貢
獻
。
一
九
三
四
年
教
會
反
對
納
粹
（Na

zi

）
的
極
權
主
義
而
發
出
德
國
的
巴
爾
門
宣
言

（B:
p

》
鳥
露
，

比
。p

)

，
堅
持
耶
穌
基
督
是
上
帝
惟
一
的
道
，
是
人
應
該
聆
聽
，
信
賴
和
順
服
的
，
這
更
刺
激
了
神
學
的
復
興
。

    
在
俟
回
，
神
學
氣
氛
之
轉
變
始
於
一
九
三0

年
代
，
有
「
基
督
教
唯
實
主
義
」
，
批
評
許
多
俟
國
神
學
的
唯

心
論
的
假
定
與
烏
托
邦
的
幻
想
，
從
而
把
新
的
神
學
潮
流
介
紹
到
美
國
來
。
在
這
發
展
中
，
其
主
要
人
物
是
雷
因

陶
廳·
尼
陸
盾
（
審ip

口ola

之ie
b

以hr

一八
九
二
�

)

，
他
尋
求
社
會
倫
理
之
健
全
的
神
學
基
礎
，
所
著
在

神
學
界
極
佔
重
要·
尤
以
汰
酌
沐
壯
糙
邃

（曰h

。za
t

。
。
亂

》
露iny

 
o

fM

。
一九
四
一�

一九
四

三
）
［
註
三
】
一
書
，
最
燴
炙
人
口
。

    

普
世
教
會
運
動
反
映
了
新
的
神
學
態
度
，
而
且
又
刺
激
了
它
。
在
抗
議
宗
也
有
儀
式
的
復
興
，
尤
以
對
崇
拜

之
瞭
解
與
實
踐
上
的
改
變
最
為
顯
著
。

    

基
督
教
會
在
悠
長
的
時
期
中
，
所
經
過
的
途
程
殊
為
複
雜
。
時
而
光
明
，
時
而
黑
暗
，
時
而
成
功
，
時
而
失

敗
，
時
而
向
外
發
展
，
時
而
內
部
分
裂
。
它
彰
顯
了
屬
神
的
生
命
如
何
奇
妙
地
變
化
世
人
的
生
命
，
也
彰
顯
了
人

心
的
各
種
情
慾
和
軟
弱
。
它
的
任
務
，
在
每
一
世
代
中

，
似
乎
都
未
能
完
成

。
它
的
難
處
好
似
未
有
如
今
日
之

甚
，
因
為
阻
塞
在
前
面
的
是
唯
物
主
義
的
人
生
解
釋
，
且
核
子
戰
爭
在
威
脅
著
整
個
人
類
的
文
明
。
然
而
任
何
一

個
基
督
徒
，
若
觀
察
教
會
過
往
之
歷
史
，lllJ

莫
不
對
前
途
充
滿
信
心
。
教
會
所
必
經
的
或
有
各
種
的
變
遷
，
有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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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大
的
奮
闕
，
但
上
帝
全
能
的
手
始
終
引
領
，

展
，
使
上
主
所
預
言
的
：
人
子
若
被
舉
起
來
必
更
朝
前
引
領
它
到
一
個
更
為
合
用
的
地
步

，
必
吸
引
萬
人
來
歸
訑
，
得
以
成
就
。

  

九
三
六

，
使
天
國
領
域
更
見
拓

【
註
一
】
見
陽
曠
臚
濾
瞋
八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第
三
部
第
六
卷
）
。

【
註
二
】
關
于
一
九
一O

年
至
一
九
五
二
年
間
聯
合
與
再
度
合
併
之
各
種
計
劃

。
包
括
已
完
成
者
與
期
望
中
者·

參
閱
路
得

      
嚕
廝
（〞
斤
寡

）
與
廖
鼯
阬
（"

．勵
。
。·

子
三
）
合
編
的
借
他
瞰
燴
陣
勵
映
（
＞
江ist

。婪
鼠tr

寥
，

      
e

n
iC

a
l

 
M

o
V

e
m

e
n

t．
一
九
五
一
七
�

一
九
四
八
）
；
韋
斯
敏
斯
特
出
版
社
（w

e
stm

in
ste

、P

冷
‧
）
出
版
之

        

一
九
五
四
年
增
訂
本
。
第
四
九
六
�

五
○
五
等
頁
。

L

註
三
】
中
譯
本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三
部
第
八
卷
）



專名詞對照表

A

Aachen

Aameni an

Aargau

Aarhus

Abbot , George

Abelard

Aberdeen

Absolution

Abuna

Acacius

Academy of St . Sergius

Acevedo

Acolyte

Act of Pramunire

Act of Uniformity

Actus purus

Adaldag

Addresses on Religion

Ademar

Adeodatus

Adiaphora

Adolphus , Gustavus

AdrianVI

Adrianople

亞 亨

亞米尼亞教會

阿爾 高

亞爾胡斯

阿 爸 特

亞 伯 拉 德

亞伯丁， 阿巴甸

宣 赦

阿布那

阿迦 邱

聖士求神學 院

亞結維多

贊禮員

保 障法

劃一怯

純全的活動

亞 大 勒 大

宗教演講 集

亞得馬爾

阿斗達 徒

無關 宏 旨之事

阿多 夫

亞德 良六世

亞 得 良堡

394

634

545

        331

        255

        571

        345

  714 , 717

, 419 一422

  644 , 824

        434

        253

        218

        920

        405

        145

  464 , 627

, 636 , 641

        429

        375

        841

        384

  282 , 285

        592

        689

, 550 , 654

  179 , 449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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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

  90

317

213

基
督
教
會

史

AdventistS 復臨派

Aeon 愛安 （一元 ）
Aethelberth 阿爾恙拍特

Aetius 阿以丟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非洲 人衛理公會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Zion Church

                            非洲 人衛理錫安會

A Full and Plain Declaration of 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 教會紀律申論

Against Celsus 闢克理索

Against Heresi es 反異端
Against Praxeas 駁帕克西亞

Against the Murderous and Thieving Rabble

  of the PeasantS 反殺人行劫的農民暴徒

Agathone 亞迦妥

Age of Reason 理性時代

Agnes 革尼 斯

Agricola , Rudolf 如多夫雅其科拉

Agrippal , Herod 希律亞基帕 一世

Aguitaine 亞吉田
Aidan 愛丹

Aigle 愛格勒

Ailli , Pierred ， 彼得愛利

Ainsworth , Henry 安斯渥斯
Aistulf 埃斯托

Alabama 阿拉巴．馬

Alans 阿蘭

Alaric 阿 拉 利

Albania 阿爾 巴尼亞

Alberic 亞 勒 伯 利

888

888

708

130

107

112

480

九
一一
八

325

  549

  258

  769

  351

  509

  36

  348

  315

  602

, 528

  713

, 326

  759

  212

  212

  917

  343



AlbertV 亞勒伯特五 世 685

Albert of Prussia 普魯士的亞勒伯特 551

Albi 亞勒比 397

Albigenses 亞勒比根斯派 397

Albornoz 阿勒波諾 465

Albrecht of Brandenburg 布蘭登堡的亞勒伯特 529, 530, 553

Alcala 亞勒迦喇 502 , 658

Alcal 合 de Henares 亞勒迦喇人學 503

Alciati , Andrea 阿爾查提 608

Alcuin 亞勒昆 330 , 415

Aldersgate 阿勒得爾 798

Aldwinkle 阿德永克 820

Aleander , Girolamo 亞 良德 537 , 539

Alemans 阿雷 曼 209

Alexander 亞 歷山大主教 186 , 187

Alexanderlll 亞歷山大三世 400 , 401 , 402 , 451

AlexanderV 亞歷山大五 世 475 , 481

AlexanderVI 亞歷山大六世 495 , 498

Alexander of Hales 哈勒的亞 力山大 426

Alexander the Great 亞力山大大帝 8, 18 , 125

Alexandria 亞 力 山 太 124 一134

Alexis 阿利克西斯 918

Alexiusl 亞勒克修 一世 383

Alexiuslll 亞勒克修三世 388

AlfonsoIX 亞豐瑣 九世 453

Altred , Lord Tennyson 泰尼生 858

Alfred the Great 亞勒斐得 337

Algeria 阿爾及利亞 281 , 285

Alihieri , Dante 但 丁亞利結利 437 , 461 , 463

Alkmaar 亞爾克瑪 674

Allemand , Louisd ， 阿利曼 487

專
名
詞
對
昭
）表

九
一一一九



Allen , Ethan 亞倫

Allen , William 阿倫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

                            改 革宗教會聯盟

Allstedt 阿爾 斯特

Alogoi 無洛各思派

Alpine 阿爾平
Alsace 阿爾 薩斯

Alva 亞爾伐

Alypius 亞呂皮烏

Amadeus of Savoy 亞．嗎代烏

Amalfi 阿馬斐

Amalrich of Bena 阿．馬勒利

Ambrose of Milan 安 波羅修 206 , 222, 225 ,

American Anti 一Slavery Society

                            美國 反蓄奴運 動

American Bible Society 美國聖經會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 部

  Missions 美國國外佈道理事會

American Education Society

                            美國教育協會

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

                            美 國國內宣教會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美 國信義 會

American Lutheranism 美 國信義 宗

American Peace Society

                            美 國 和 平 會

American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美國抗 議主教宗教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Temperance 美國禁酒促進會

771

676

基

督

教
會
史

934

548

117

402

693

671

282

487

386

445

281

851

879

879

879

579

九
四C

932

886

851

823

880



American Sunday School Union

                          美國主 日學協會 879

American Tract Society 美國單張會 879
American Unitarian Association

                          美國神體一位論協會 882

Ames , William 阿穆斯 716

Amiens 亞面 335

Ammonius SaccaS 安摩紐撒卡斯 130 , 173

Amon , Hans 漢斯阿蒙 576

Amsdorf , Nikolaus Von 安斯多弗 529 , 542 , 592 , 682 , 683

Anabaptists 重洗派
                                    556 , 567 一577 , 675 , 710 , 715 , 771

Anacletusll 亞 那克列徒二 世 394

An Admonition to the Parliament

                            忠告國會 707

Ana 幼 i 阿南宜 457

Analogy of Religion 宗教的類比 764

Anastasius 亞拿斯大修 218

Anaxagoras 阿那薩哥拉 5

Ancyra 安居拉 192

Andersson , LarS ( or Andreae , Laurentius )

                            安得爾生 600

Andover 安多弗 889

Andrerea , Jakob 杜平根的安得烈 684

AndreweS, Lancelot 安得烈斯 714, 720
Anegray 安 內格冉 316

Angelico , Fra 安革利科 492

Angel 一Worship 天使崇敬 275

Angles 盎格魯 213

Anglo一Catholicism 聖公會公教派
                                            719 , 795 , 859 , 862 , 866 , 887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九
四



籮

督

教
會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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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o 一Saxon 盎格魯 薩克森 313

Angouleme , Marguerited ,

                            昂 姑勒美 609

Anicetus 安 尼克托 104

Anjou 安 如 679

Anna 亞拿 473

Anne of Cleves 克理 甫斯的安 632

Annesley , Susanna 蘇桑 那安 內斯 793

Annet , Peter 安 尼特 769

Anno 亞挪 362

Anselm 安瑟倫

                                    371 , 417 , 418 , 429 , 430 , 528 , 702

Anselm of Lucca (Alexanderll , Pope )

                            祿加 主教安瑟倫 359 , 362 , 435

Ansgar 安 斯迦爾 340

Ante 一Nicene 尼 西亞前 期 133

Ante · rem 先於 416

Anthony 安 多紐 220 , 221

Anthony 基輔主教 長安多尼 919

Anthusa 安陀撒 227

Anti Burgher , or Nonjuror

                            反市民代 表派或拒誓派 807

Anti 一Christian Deism 自然神論 761

Antioch 安 提阿 38 ,39

Antioch , School of 安 提阿學派 171 , 172 , 233一234

AntiochusW , Epiphanes 安 提阿哥四世伊波法尼斯 19

Antipas , Herod ， 希律安提帕 21

Antipater 安 提帕特 21

Antoine of Ven 面 me 封多 姆的安團 668

Antonius PiuS 安 多尼努庇烏 77

Antwerp 安特衛普 538 , 674



Anxious bench 焦急市雙

Aosta 阿俄斯塔

Apocalypse of Peter 彼得數示錄

Apocalypticism 斂示主義
ApollinariS 亞波單拿留

Apologist 護教士

Apology 護教文 66 ,81 ,

Apostles ’ Creed 使徒信經

Apostolical Succession 使徒統緒 74 ,98 , 398 , 600 ,

Apostolic Exarchates 使徒化主教區

Apostolic Fathers 使徒後期教父 65

Apostolic poverty 使徒貧乏 395 , 400 , 405 , 469 ,

Apostolic Protestant Church

                            使徒抗議宗教會

AppenineS 亞平寧

Appenzell 阿本色爾

Apulia 亞蒲利亞

Aquinas , Thomas 多馬阿奎那
                                      407 , 427 一440 , 457 , 504 , 517 ,

Aquileia 阿奎雷阿

Aquino 阿奎諾

Aragon 亞拉岡 403 , 447 , 501 ,

Arcadius 亞爾迦丟

Archelaus 亞基老 21

Archimandrite 修道主教

Ar 血 bau 阿爾火堡

Aresen , Jou 阿列生
Arezzo 亞 列 左

Ar 群leshioe 阿該爾郡
Arian Baptistis 亞流派的重洗派

878

417

101

574

231

  79

582

491

861

922

, 66

470

專
名
詞
對
昭
）表

927

316

571

408

906

278

427

626

221

, 22

241

  95

599

351

315

771

九
四



Arianism

Aristides

Aristotle

                7一8 , 233 , 250

Arius

Arkwright , Richard

Arles

Armenia

Armenians

Arminianism

亞 流 派

      156 一207 ,

雅 里斯底德

亞 里斯多德

, 415 , 423 , 426 ,

亞 流

阿 克 賴

亞爾勒

亞 米 尼 亞

亞 米 尼 亞 派

亞米紉斯主義

      699 一703 ,

亞米紉斯

亞 仁 特

亞 爾 諾 得

772 , 773 , 816 , 826 , 882

                          79

基

督

教

會

史

441 , 445 , 490 , 528 ,

                172 ,

185 , 197

529

186

790

303

229

913

716 , 720 , 803

九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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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inius , Jacobus

Arndt , Johann

Arnold , Gottfried

Arnold of Brescia

Arnold , Thomas

Arnulf

Arras

Ars Magna

Artemon

Arthur

Asbury , Francis

Ascalon

Asceticism

Asclepiodorus

A See at once episcopal

  布 里西亞的亞 爾諾 得

  亞爾諾得

  亞爾諾弗

  阿拉 斯

  大德篇

  亞 爾 特 門

  亞 瑟

  阿斯伯利

  亞實 基倫

  禁慾主義

  亞 克勒表多柔

and Virginal

  主教區童女區

Sacraments ’

  確信七聖禮論

  協合長老會

, 804 , 814

  699 一703

        775

        782

  394 一396

        857

        342

        670

        448

        1 18

        626

  812 , 825

        385

  167 , 168

        118

225

Assertion of the Seven

Associate Presbyterians

625

888



Assumption of Moses 〕」賢l街升大記 22

Astruc , Jean 阿斯突克 835

Ataulf 阿韜 勒夫 212

AthanasiuS 亞他那修 121 , 189一205, 222

Atheism 無神論 770

Athenagoras 雅典那哥拉 79

Atonement 贖罪論

                                415 一419 , 429 一430 , 438 一439 , 698 , 702

Attila 阿提喇 213 , 214

Attis 亞底斯教 15

Attrition 下等的 痛悔 434

Auburn 奧本 889

Augsburg 奧斯堡 366, 532

Augsburg Confession 奧斯堡信條 580 , 601 , 684 , 788

Augsburg Interim 奧斯堡 暫行法 592

Augsburg , /’ Martyrs ,, Synod

                            殉道 者區議會 572

August 奧古斯德 684

Augustine of Canterbury

                            奧古 斯丁 317

Augustine of Hipoo 奧古斯丁
      281 一294 , 330 , 335 , 336 , 338 , 415 , 440 , 476 , 508 , 517 , 527 , 745

Augustinian hermits 奧古斯 丁會修道院 526

Augustinian mysticism 奧古斯丁的神秘 主義 528

Augustinianism 奧古 斯丁主義 337

Au即 stinus 奧古斯 丁一 896

AugustuluS 奧古士督路 214

Augustus , Philip 腓力亞古士督 388

Aurelian 奧熱良 119 , 170 , 171

Aurelius 奧熱流 298

Aurelius , MarcuS 馬可奧熱流 10 ,77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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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auricular confession

Austerlitz

Austria 一Hungary

Authari

Authority

Authority of the Bible

Auxentius

Auxerre

Avars

Aventine

Averroes

Avignon

Avila

祕密 認罪

奧斯特萊玆

奧匈帝國

奧他利

權威

聖經的權威

奧格生丟

奧色勒

阿 乏 爾

亞 文亭

亞偉若斯

亞威農

亞 維 拉

463 , 517 , 559 , 561 ,

256 ,

349 ,

449

543

575

917

307

462

662

226

314

329

355

445

458

663

B

Babington Plot

Babylas

Babylonish Captivity

677

139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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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on , Francis

Baden

Bagnorea

Baldwin

Balkan

Balliol

Ballou , Hosea

Baltic

Baltimore

Baltimore , Lord

Bamberg

Bancroft , Richard

      倍賓吞陰 謀

      巴比拉

of the Church

    教 會被擄 到巴比 倫

      培 根

      巴 登

      巴格挪 里亞

      鮑爾 文

      巴 爾 幹

      巴 略 勒

      巴盧

      波羅的海

      巴爾的摩爾

      巴爾 的摩爾

      本 堡

      斑 克 若 弗 特

209

689

711

  536

  743

  511

  425

  384

, 340

  468

  828

, 786

  825

  753

  352

. 712



Bangor 才l么n丁爾 889

Baptism 洗禮 66 , 150一155 , 433 , 573 , 716 , 741

Baptists 浸信派 569 , 716 ,731 ,754 ,755 ,

                      756 , 811 , 816 , 822 , 826 , 863 , 577 , 882 , 887 , 916

Baptist World Alliance 陸界浸信宗聯盟 934

Baptist Young People , 5 Union

                            浸信宗 少年 同盟 893

Bara 血 eus 巴拉丟 254

BarbaroSSa , Frederick 腓 勒德力巴爾 巴若沙 388 , 395

Barcelona 巴塞羅納 555

Bardas 巴爾 大 339

Bardstown 巴得斯塘 826

Bari 巴 立 4 66

Barlow , William 巴羅 641

Barmen Decla : ation 巴爾門宣言 935

Baro , Peter 巴洛 713

Barrow , Henry 巴饒 712

Barth , Kaol 巴爾特 934

Basel 巴塞爾 362 , 442 , 477 , 558

Basel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

                            巴色福 音宣教會 874

Basill 巴西流一世 375

Basilll 巴西流二世 375

Basilicus 巴西里 占 248

Basilides 巴 西理得 90

Basil of Ancyra 安居拉主教巴西流 199

Basil of CaesareS 加帕 多家該撒 利亞的巴西流

                                                      202 一204 , 222 , 276

Basis of Union 聯台之基礎 933

Baucalis 保加里 187

Baume , Pierre de la 皮耶爾得拉菩美 604

專
名
詞
對
昭
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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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r , Fedrinand Cll ，、istial ,

Bavaria

Baxter , Richard

Bayazidll

Bayly , Lewis

Beaton , David

Beaton , James

Beatrice

Bec

Becket , Thomas

Bede

Bedford

Beecher , Lyman

Beghards

B必gue , Lambert le

Beguines

Being

Beigic Confession

Beigium

Belisarius

Bellamy , Joseph

Benadone , Giovanni

Benedetto of Mantua

BenedictV

Benedict 細

BenedictIX

BenedictX

BenedictXI

Benedict Xln

Benedict MV

      845 , 846 ,

322 , 343 , 346 ,

            727 ,

基

督

教
會
史

包洱

巴維利亞

巴克斯特

拔雅席二匯
只雷

大衛 比 屯

雅 各比屯

比 泰絲

才r］克

{l’ I克特

工匕德

土計今德福

、革必察

伯格阿派

蘭伯爾特 伯格

伯格音派

本體

比 利時 信條

比 利時

伯利撒流

白 拉 米

佐凡尼拍那 多內

孟 都亞 的培內得托

本泥狄克五世

本泥狄克八 ��觔

本泥狄克九 世

本泥狄 克 十·�徒

本泥狄 克十一 世

本泥狄 克 f一三世

本泥狄 克 t一四 1徒

320

877 , 880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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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 481

847

550

776

495

776

645

645

359

417

451

415

816

882

413

413

413

814

670

674

215

814

408

656

346

347

347

360

458

483

895



BenedictX 丫
Benedict of Aniane

Benedict of Nursia

Benevoknt Empire

Bengel , Johann Alberecht

Beren 邵 r

Beren 群 rll

Berkleley , George

Bermuda

Bern

Bernard of Clairvaux

本泥狄 克 �·九世
亞尼亞 內的本尼狄克

努西亞的本尼狄克

慈善團

本吉爾

伯仁加爾

伯仁 加爾 二世

柏克烈

白慕達

伯 恩

克勒窩的伯拿爾

  386 , 387 , 393 一395 , 420 ,

柏 恩 哈 特

伯 爾 諾

伯 格 縴

白爾他

伯爾 大

白特 yl］爾

伯帖勒 多弗

巴魯爾

伯撒連

伯利 J叵

波克 ＇L

士片

伯撒

皖至齊挨

非祭司派 （尸11 priestless

比安得拉他

俾柏拉赫

比 德勒

比 力

      459 , 908

            348

223 一224 , 348

            879

    781 , 834

      416 一417

            343

            763

            763

      558 , 562

專
名
詞
對
昭
一表

421 , 527

Bernhard

Berno

Berquin , Louis de

Bertha

Bertha

Berthelier , Philibert

Berthelsdorf

B 必rulle , Pierre de

Bessarion

Bethlehem

Beukelessen , Jane

Bex

Beza , Theodore

Beziers

Bezpopovtsi

B iandrata , Giorgio

B iberach

B iddle , John

B iel , Gabriel

516

485 , 486

623 , 653

528

, 528

  692

  349

, 609

  317

  362

  604

  784

  895

, 491

  889

  584

  602

, 669

  402

  914

  696

  582

  772

,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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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督

教

會

史

Bigamy 重婚

Bilson , Thomas 畢勒生
Bismarck 俾斯麥

Bithynia 庇推尼
Black Death 黑死病

Black Friars 黑色托缽修道 七

Blair , JameS 布雷爾

Blaurock , George 布老若克

Blois 布羅阿

Bluetooth , Harold 哈拉得布略 徒

Bobbio 波比阿修道院

Boccaccio 薄迦邱

Bobadilla , NicolaS 波巴地喇

Bodenstein , Andreas (of Karlstadt )

                                白登 斯 坦

BoethiuS 波伊丟 斯

Bogue, David 菩格

Bogomiles 波各米勒

Bohemia 波希米亞 341 ,

Bohemund of taranto 波黑門得

B己hler , Peter 貝勒爾

B6hme , Jakob 伯麥

Boleslausl 伯利斯老 ·世

Bolevn , Anne 波麟安

Bologna 布羅格那

Bolsec , J己r6me Herm必s 白勒色
Bolshevik 布爾雪維 克

Bomgor 邦哥爾修道院
Bona 波拿

Bonald , Louis Gabriel Ambroise de

                              波拿爾得

442

568

  589

  711

  905

  65

, 471

  412

  752

, 571

  388

  376

  316

  490

  658

472 , 473 , 475 ,

787 , 798

626 ,

406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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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415

820

375

784

384

800

695

377

627

592

619

918

316

285

902



Borla 、e,. turaa 支拿文 l 乎狀

Boniface 波尼汰修

Bonifacell 波尼汰修二世

Boniface 細 波尼法修八世

BonifaceIX 波尼法修九 世

BonS Hommes 善人

Booklet on Eternal Wisdom

                            論永＇叵智慧

Book of Common Order 公用儀式

Book of Common Praver

                              公禱書

Book of Enoch 以諾書

Book of Mormon 摩門書

Book of Sentences 教理 節要

Book of SportS 遊戲宣告

Booth , william 卜維廉

Bora , Katherine Vori 波臘

Borgia , Alfonso 波耳查

Borgia , Cesare 織撒利

Borgia , Lucrezia 路克惹斜

Borgia , Rodrigo 波耳查
Boris 波立斯

Bosphorus 博斯普魯海峽
Boston 波士頓

Boston , ThomaS 波士頓
Bothwell 舊斯 韋南

Bothwell Bridge 菩斯韋爾橋

Botticelli 普提徹 利

Bounarroti , Michelangelo 米開蘭耀羅
Bourbon 布爾邦

Bourbons 布爾丰�S氏

4 14 , 428 ,

213 , 225 ,

456

441

322

303

459

467

398

443

649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634 , 636 , 641

717

493

, 646

  22

  890

  310

, 721

  865

  551

, 495

  495

  495

  495

  840

  256

  721

  792

  652

  732

  492

  493

  668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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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九

膩

Boul 、ges 。、i; - ]

Bousset 布瑟特
Bouvines 部 文

Bownde , Nicholas 保得

Bradford , William 布拉 德福 德

Bradshaw , Williams 布拉德蕭

Bradwardine , Thomas 布拉得 I乙丁

Brahe , Tycho 白拉赫

Braidle , Claus 布拉迪爾

Bramante 巴拉曼特
Brandenburg 布蘭登堡
Brandenburg Ansbach 布籣登堡安斯巴赫

Brattle Street Church 布拉脫街教會
Bray , Guy de 布銳

Bray , Thomas 布銳
Breda 布累達

Breitenfeld 拜吞斐德
Bremen 布勒門

Brent , Charles H． 布蘭特
Brethren and Sisters of the Free Spirit

                          白 ltl聖靈的弟兄姊妹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

                            共同生活弟 兄會

Bretten 不內頓
Breviary 日誦祈禱篇

Brewster , william 布盧斯特
Briconnet , Guillaume 卜利充內 （卜利康尼 ）

Bridge , Bothwell 菩斯韋爾橋

BriggS, Charles A． 布瑞格斯
Brighton 布賴吞
Brill 布利爾

715

344

340

  487

  46

  452

  717

, 717

  716

  467

  743

  576

  493

, 506

  579

  756

  670

  753

  727

  691

, 582

  929

446

444

715

515

, 512

  533

  403

, 716

, 602

  732

  892

  858

  671



Bristol 布 甲斯‘已

Britain 可夜歹U顛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大英聖經公會

British Magazine 不列顛雜誌

Brittany 布勒塔尼

Brixen 布利克生

Brogne 布若 內修道院

Brotherhood of the Holy Sepulchre

                            聖墓弟兄會

Brother of the Common Life

                            共同生活弟兄會

Brothers Karamazov 卜拉瑪 蘇兄弟

Browne , Robert 布饒恩

Bruccioli 卜魯覺片！

BrugeS 布魯 LI

Brunelleschi 布 l勺勒斯基

Brunhilda 布仁希勒

Bruno 白魯諾

Bruno , Giordano 布倫諾

Brunswick 一Luneburg 不倫瑞克律 l勺堡
BrusselS 布魯塞爾

Bubonic plague 橫疲疫

Bucer 布塞現

Bucer , Martin 布塞現

Buckingham 白金漢
Bud 必，Guillaume 布帝

Buffalo 布法羅 ，巴法 羅

Bugenhagen, Johann 布根哈根

Bulgakov , SergiuS 布加柯夫
Bulgaria 保加利亞

736 , 764 , 799

            137

      818

      861

419 , 420

367 , 508

      351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916

          516 ,

          871 ,

543 , 564 , 579 ,

210

512

915

709

656

468

493

316

353

508

580

630

442

573

531

720

609

932

598

920

911

)L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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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Bulgara Church

Bulgars

Bullinger , Heinrich

Burghley

Burgundian

Burgundy

Bushnell , Horace

Butler , Joseph

Butzer ( Bucer ) , Ma : tin

566

        764

531 , 563 ,

582 , 586 ,

, 614 , 616

Byzalltium

保加利亞教 會

保利迦

佈靈爾

布爾 里

布根幕

布根地

布士內納

蒲 脫 勒

布澤爾 （布塞頊 ）

                578 , 581 ,

                602 , 611

比 撒 田

  340

  340

, 571

  640

  212

  507

  883

, 790

573 ,

588 ,

, 636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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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abala

Cadalus

Caecilian

Caelian

Caelian Hill

Caesarius

Cajetanus

Calaroga of Castile

California

Caliphate

Calixtusll

Calixtuslll

CauvinG 必rard

Calvin , John

Calvinism

    神秘學 515

    加大路 362

    開其良努 184

    該 良 305

    該 連 山 317

    該撒留 303

    迦耶坦 532

    卜斯提爾的加拉 若甲 405

    加利福利亞 州 751

    回教 f 地位 36

    迦里克斯者卜二世 372

    加 里克斯都三世 493 , 494

    考 文 607 , 608

    加爾文 393 ,566 ,577 ,

586 , 607 一623 , 638 , 646 , 650 , 658 , 667 , 682

    加爾文主義 699 ,713 ,719 -

                                725 , 741 , 803



Camaldoli 迦馬勒多立

Cambrai 空布銳

Cambri 館e 劍橋大學

Camex ,onians 卡美隆派

Carneron , Riohard 任美隆

Campbell , Alexande： 亞歷山大坎伯爾

Campbell , ThomaS 多馬坎伯爾
Campeggio , Lorenzo 坎 伯斜

Camp Meeting 帳幕佈道會

Cano, Melchior 卡諾
Canon 法政牧師

Canossa 堪諾撒

Canstein , F : eihe。：Von 康斯泰恩

Canterbuoy 坎特布里
Canute the Great 犬克努特

Capitnlum Chapter 一分堂

Capito , Wolfgang 卡比多

Cappadocia 加帕多家

Capuchin 嘉布遣
Caoacalla 迦喇加拉

Caraccioli , Galeazzo 卡拉綽利
Caraffa Gian Pietro 迦臘法

Caraffa , Gievanni Pietro 迦臘法
Caraman , Felixde St 聖腓力斯得加拉曼

Cardiff 加的福

Cardinal 紅衣 、主任

Cardinal Bishops 紅衣主教

Carey , William 威廉克理
Caribbean 加勒比海

Carloman 迦羅 曼

Carnival 狂歡節令

550

專
名
詞
對
昭
一表

504

780

563 ,

155 ,

128

820

323

351

512

627

732

732

884

884

581

877

662

333

366

818

317

376

333

573

202

656

136

656

655

586

397

865

354

354

868

677

327

498

九
五
五



Carnock 卡，、若克

Caroli , Pierre 長爾來

Carpatho 一Russians 卡帕索山俄羅斯教會

Carpzov , Johann Benedict

                            迦布卓

Carroll , John 卡羅爾

Carthage 加大果

Carthusians (or Charterhouse )

                              卡爾特

Cartwright , Ednlund 辭特賴特

Cartwright , Thomas 卡特賴特

Cassianus , John 迦賢努約翰
Cassisiacum 加西西阿古姆

Castel Gandolfo 甘多勒夫

Castell 卡斯特

Castellio , S必bastien 加斯得略
Castile 卡斯提爾

Cateau 一Cambr 必515 卡托空布累齊和約

Catechism 教義問答

Catechumen 學道友

Categorical Imperative 絕對訓令
Cathari 迦他利

Catherine of Aragon 亞拉岡的迦他林
Catherine of Siena, St． 謝拿的聖迦他林
Catholic 大 公

Catholic Action 公教行動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

                            公教使徒教會

Catholic Epistles 大公書信

Catholicos Patriarch 自己的教 長

Cecil , Richard 瑟 西勒

807

615

921

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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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史

778

95

, 779

  826

, 106

382

555

375

九
互
六

906

        628

        791

  707 , 708

        302

        284

        905

        783

        621

, 447 , 501

        666

, 618 , 697

        148

        839

, 397 一399

  626 , 627

  465 , 497

          96

, 918 , 910

864

515

918

505



Cecil , William 瑟西勒 640

Celestial Hieoarchy 天上聖品等級註釋 422

Celestinel 色勒斯丁一世 237

Celsus 克王甩索 170

Celtes , Conrad 克勒特 510

Celtic 克勒特 213 , 224 , 313

Cerdo 克爾 多 92

Ce : ularius , Michael 米迦列瑟如拉留 356

Cesarini , Giuliano 該撒立尼 484, 486

C加 ronea 貢U羅尼阿 14

Chalcedon 迦西墩 217 , 242

Chaldeans 迦勒底派 913

Chaldee 迦勒底 449

Chalmers , Thomas 查 麥士 867

Chalons 沙龍 419

Champagne 沙姆斑 388

ChampionE 山nund 卡姆 彼翁 677

Chandieu , Antoine de la Rocke

                              倉丟 667

Channing , William Ellery 陳寧 882

Chantal , Jeanne Franciose Fre ,nyot de

                              盛塔爾 664

Chapter 分堂牧師 333

Characteristics of Men 人之特性 748

Charlemagne 查理曼 214 , 327 一330 , 335 , 386 , 450

Charles 查王瞋 327 , 667

CharlesW 查理四 陛 472

CharlesV 查理五世 497 ,501 ,507 ,538 ,545 ,

                      555 , 570 , 579 一583 , 585 , 595 , 616 , 626 , 661 , 669

Charles , Duke of Mayenne

                              杳理馬顏公爵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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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of Anjou 安如日勺在 j嗎！

Charles the bald 禿頭 查理

Charles the bold 勇者查理

Charles the Great 大查理

Charleston 查爾斯頓

Charloman 迦羅曼

Charterhouse School 查志豪斯學校

Chartiers 沙爾提挨

Chartres 沙特爾

Chateaubriand , Francois Rene de

                              沙妥布立安

Ch注tillon 沙提雲

Chauncy , Charles 蔡恩錫

Chemnitz , Martin 成尼慈

Cherbury 徹爾布 騷！

Chicago 一Lambeth Quadrilateral

                            芝加哥一蘭伯四 要點

Chichester 契徹斯＇蘇

Childericlll 基勒得利三 lfL

Children , 5 Crusade 兒童十字軍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國內地會

Chlorus , Constantius 康士坦丟克羅 如

Choiseul 蔡則爾

Chorepi Kopos 鄉村主教

Christ Church College , Oxford

                            牛津基督教會學院

Christianll 基斯強二世

Christianlll 基斯強三世

ChristianW 基斯強 四世

ChristianVI 基斯強六 世

Christiana 基 斯 強 那

      454

334 , 335

      507

327 一330

      754

      327

      794

      884

      371

901

668

811

684

761

929

714

325

389

869

175

898

143

九
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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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

596 , 597 , 599

            598

            689

            786

            873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Washington

                          華 盛頓基督 徒協會 884

Christian Deism 基督教的 自然神論 761

Christian Endeavor Movement

                            基督教勉勵會運動 893

Christian Faith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Evangelical Church

                          依福 音派教 會原理 之篷 督教信仰 841

Christian Gnosticism 基督教諾斯底主義 126

Christianity as Old as the Creation

                            基督教與創世同齡 762

Christianity not Mysterious

                            基督教非神秘論 761

Christian Nurture 基督徒培養論 883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改革宗教會 874

Christian Social Union 基督教社會 同盟 866

Christian Union 基督徒聯 盟 565

Christian virtues 基督徒美德 430

Christology 基督論 125一134 （亞力山大學派 ）
                                      186一205 （亞流 派 ）,

                                    230一245 （迦克士敦爭論 ）,

                                    80一90 （諾斯底派 ）,

                                      81一82 （游斯丁 ）,

                                    225一232（洛各思 ）,

                                    93 （馬吉安 ）,

                                    225一229 （修道 主義 ）,

                                    246一259 （蘿督一性派 ，基

                                                督 一志 說 ）

Chrode 群 ng of Metz 麥支主教 克羅得干 333

Chrysaphius 屈撒 浮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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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ysipPus 屈西坡

Chrysoloras , Manuel 屈梭路拉
Chrysostom 屈梭多模
Chrysostom, Dio 地阿屈梭多模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聖公會傳道會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Church of Scotland 蘇格蘭教會

Church of South India 南印度教會

Cicero 西色柔

Cilicia 基利家

Cimabue 契馬部挨
Cireuit 教區

Cistercian 糸田斯特仙修道會
Citeatix 西特俄

City of God 上帝之城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 群

                            教牧憲章

Civil War 美國 內戰

Clairvaux 克勒窩

Clapham 克拉判
Clarendon 克拉林敦

Clarendon Code 克拉登法典

Clarke , Samuel 克拉爾克

Clark , Francis E． 克拉克
Claudius 革老丟

Cleanthes 克良特

Cleomenes 克利俄密尼
Clementll 革利 免二世

ClementW 革利 免四世

              1O

            490

225 , 227 , 23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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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282 , 490

392

  891

  932

  933

, 512

  920

  492

  802

, 393

  392

  292

888 ,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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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899

893

386

817

451

728

772

893

209

  1O

120

352

454



ClementV

Clement 珊

Clement XW

Clement of Alexandria

Clement of Rome

Clemont

Clerc , Jean le

Clerical Order

Clericis Laicos

CleveS

Clonard

Clonyne

Clotilda

Clovis

Cluniac MO 、ement

Cluny

Cobham

Cobury

Cocceius , Johann

Codex Juris Canonici

Coelestius

Cognac

Coincidentia Oppositorum

Coke , Tllomas

Cola di Rienzi

Colenso , John William

Coleridge , Samuel Taylor

革木IJ免 九世 448 , 458 , 459 , 463

革利 免七 世 466 , 550 ,552 ,555 ,

                    557 , 626 , 627 , 655

革利 免十四世 899

亞 力山大的革利免 125一128

羅．馬的革利 免 54 , 65 ,74 , 100 , 103一104

克勒門特 358

克雷爾 克 834

聖職 界 144

論平信 徒 456

克理 甫斯 589

克羅拿爾 314

克羅 因 763

克羅娣爾達 215

克羅維 215

克 呂尼運動 348 一353

克 呂尼 348

科 巴姆 472

科堡 580

科克 山 725

教會典律全集 459

色勒斯丟 298 , 300

科浬克 552

相反事物之統一 508

科克 825

里恩濟 465

科倫索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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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et , John

Coli 幼 y , Gaspard de

科爾利之

柯 列 特

科 利 尼

          856 , 883

491 , 512 , 514 , 625

          668 ,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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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 llationes 對談

Collect 祝福禱文

Colloge de France 法蘭西學院

CollegeS 學院

Collegia Pietatis 敬虔團

Collegium Philobiblicum 愛經團

Collins , Anthony 科林斯

Colman 科勒曼

Colo 邵、e 科倫 339

Colonna 柯倫 那

Colonna , Otto 俄妥科倫那

Colonna , Sciarra 科倫那

Columba 科倫 巴 225

Columbanus 科倫 巴努 225

Columba the Younger 小科倫巴
Columbia Univ ． 哥倫 比亞 大學

Columbus 哥倫 布

Colvis 克浴維

Comgan 康果勒

Conunentarii de rebus Christianorum ante Constantinum

                            康士坦丁 前基督教會史詮

Conuneritary on Seneca , 5 Treatise ori Clemency

                            辛尼 加論仁 篇註解

Cornmittee of the German Evangelical Mission

                            德國福 音宣教委 員會

Colnmodus 軻模 督

Commonitorium 警告

CorTunon Sense 常識

ComPe絲 10, Lorenzo 坎伯料
Compiegne 空彼安

  302

  158

  608

  425

  776

  778

  761

  319

, 538

  494

  483

  457

, 315

, 315

  315

  756

  501

  320

  316

832

608

925

136

302

769

550

418

觀



／ 、

Compl 、It。，1’ ianP 。）ly結lot -_｝七合午呂各，個1.]！工饗辭、

Complutum ( Alcalar 白拉1 名字

Compostella 康波斯特喇
Conard 康拉得

Conardll 康拉得二 世

Conardnl 康拉得 三世

ConardIV 康拉得 四 t惜計

ConCeptualist 概念論著
Concilium Quini一Sextum 五六會議
Concordantia discordantium canonum

                            教會教條 大全

Concordat 協定
Concordat of Aschaffenburg

                            阿薩棻堡 臨約

COncorate of wo : ms 沃木斯協定
Cond 必 公 召

Conference of Old Catholic Bishops

                            舊 天主教 荊教會議

Conference on Church , Community , and State

                            教會社區與國家會議

Confession 認罪

COnfessions 懺悔錄
Confessio Tetrapolitana 四城信條

Congo 剛果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

                            信道 廣傳會

Congregationalists 公理宗
Congregation of the Index

                            羅．鴨禁 書審定 院

Conjectures 揣祖U

Connecticut 康浬狄克

馴 ）；名

503

518

344

346

387

454

419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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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900

      488

371 , 450

      668

934

928

434

286

581

925

665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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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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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radll 康拉得 一 巴

Conradlll 康拉 得三世

ConradW 康拉得 四世

Conradin 康拉丁

Conrad of Gelnhausen 格倫浩 生的康拉得

Conrad of Walhausen 瓦勒得浩生的康拉德
Consistoire 教會法庭

Consolation 安慰禮

Constance 康士坦 思

Constansl 康士坦 斯

Constansll 康士坦 斯二世

Constantia 康士坦 替阿

Constantine 康士坦 丁 16 , 153 , 176一180

Constantinell 康士坦 丁二 世

ConstantineW 康士坦 丁四世

ConstantineV 康士坦 丁 互世

ConstantineVI 康士坦 丁／l 《世

Constantine 一Silvanus 康士坦丁西拉瓦努

Constantinople 康士坦丁堡 125 ,177 ,

                                              389 , 449 , 453

Constantius 康士坦丟

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

                            克拉林敦 憲章

Consubstantial 子與父同體

Consubstantiation 合質論

Contarini , Gasparo 孔塔 利尼 586

Continuation Committee 續行會議

Contrition 痛 侮

Converiticle Acts 聚會法

Conventual 住院派

Cook , Handrik de 科克

        347

        387

        454

        454

        479

        473

  617 , 619

        398

        476

  194 一197

        258

        190

, 183 一193

  194 , 258

        258

  262 , 374

        262

        374

195 , 259 ,

, 485 , 486

  194 一197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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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243

        471

, 655 一657

        925

        434

        728

        414

        873



Cook, JameS 庫克

Coornheot , Dirck 谷仁赫特

Copenhagen Articles ， 哥本哈根四十三條

Copernicus , NicolaS 哥白尼

Cop, Guillaume， 柯布

Cop, NicolaS 高波

Coptic 科普替

Copts 科普替派
Co二bie 科爾比

Cordier , Mathurin 科提埃
Cordova 科爾 多窪

Cornelius 哥尼流

CorPoration Acts 團結條例

Costa , Issac de 柯士塔
Cottian AlpS 阿爾卑斯山

Cotton , John 科屯
Cottschalk 哥特沙勒克

Council ofA 二les 亞勒爾會議

Council of Basel 巴塞爾會議

Council of Chalcedon , Fourth General

                            迦西墩會議 （第 四次 ）

743

335

145

      185

477 . 484

  819

  699

  597

, 744

  608

  610

  220

  913

, 336

  607

  188

, 164

  858

    87

  603

  721

  336

, 313

,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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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

245 , 251

Council of Clermont

Council of Constance

克勒門特會議

康士坦思會議 476 一477 ,

482 , 484

242 -

, 252

  358

481 ,

, 508

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 Second General

                            康士坦丁堡會議 （第二 次 ） 206 ,

  232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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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Fifth General

                          康士坦丁堡會議 （第五次 ） 134,

                                                                            252 一253



G川ncil of Costantinople , Sixth General

                          康士坦丁堡會議 （第六 次 ）

Council of Elvira 厄勒維拉會議

Council of Ephesus , Tllird General

                          以 弗所會議 （第 三次 ）

259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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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of Ferrara 非拉拉會 議

Council of Florence 佛羅稜 薩會議

Council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會議

Council of Lyons 吧昂會議

Council of Nicaea , First General

                          尼西亞會議 （第一次 ）
Council of Nicaea , Seventh General

                            尼 西亞會議 （第 七次 ）

Council of Pisa 比薩會議

Council of Sardica 撒 底迦會議

Council of Schlatt 施拉特會議
Council of Sirmium 西爾米會議

Council of Toledo 佗列多會議

Council of Trent 天特會議

Council of Vienne 維也納會議

Council , Second Trullan 第二次特如蘭會議

Counse1S of the Gospel 福音的勸勉

Counter 一Reformation 反改教運動

238 一239 ,

  242 , 301

486 , 490

        486

        42

        428

149 , 188 一193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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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Bishop

Courtenay , William

Court of the High

        鄉村主教

        庫爾特內

Commission

        高級特 委法院

        誓約派

        科威對勒

      262 , 276

      475 , 480

      196 , 217

              573

              197

              216

  593 , 661 一662

              449

              260

      168 , 431

500 , 502 , 551 ,

  654 一657 , 895

              331

              469

COVenanters

Coverdale , Miles

      712

      731

631 . 641



Cowper , william 寇佩爾
Cranmer , ThomaS 克藍麥
Creek 克利 克

Creighton , James 克瑞哥頓
Crescenzio 格勒森 修

Crimea 克立 米亞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純粹理性批判

Critique of the Practical Reason

                            實踐理性批 判

Croats 柯羅 亞底

Cromwell , Oliver 克倫威爾

Cromwell , Richard 理查

Cromwell , ThomaS 克倫威爾

Crusadesl 一字軍

      806

627 一636

      787

      825

      352

      258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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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z , Juan de la

Cuccsus

Cumberland

Cumberland Presbyterian

克盧 斯

古古索

金 巴 侖

Church

金巴侖 長老會

神何 故為人

管事

k特勒

區伯利

大儒學派

居普良

塞浦路斯

                          839

                          256

                  725 , 726

                726 , 727

                628 , 631

381一391 ,450 ,464 ，第一

次， 370 ,375 ,382 ，第二

次， 387 ，第三次， 388 ,

第四次，388 ,389 ,453 ,

第五次， 389 ，第六次，

389 , 390 .

                          656

                          229

                          883

Cur Deus Homo

Custos

Cutler , Timothy

Cybele

Cynics

Cyprian

Cyprus

15

1 13 , 114

884

418

411

756

, 95

  13

153

920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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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ril

Cyrrhus

Cyrus

Czechoslovakia

區利羅

古列斯

古列

捷 克

207 , 235一244 , 341

                  238

                  257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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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Ailli 戴依

Dake, Robert William 戴爾

Dalmatia 撻馬太
Dalriada 大勒利阿王國

Dalnasus 達馬蘇
Damasusfl 達馬蘇二世

Damiani , Peter 彼得達米亞尼

Danube 多瑙

Darby , Jon Nelson 達爾比

Darnley 達恩利

Dasiderius 得 西得留

Dau曲 in必 多飛內

Davenport, James 戴文波

Davenport, John 台文波特
David , Christian 大衛

Davies, Samuel 戴維斯
DeaCons 執事

Deaconess 女執事
Dead Sea Scrolls 死海卷軸

Decameron 故事選集
Decian 德修

Decius 德修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獨立 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ul 只ence 寬宥令

206

351

784

35 ,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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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866

278

  315

. 279

  353

. 435

  208

  865

  651

  328

  602

  811

  721

, 785

  811

, 146

  146

    23

  490

, 139

  139

821

729



De Conside，、atione 思考之處
De Corpore et San即 ine Domini

                              主身與血

Decretum 教會教條大全
De Docta Ignorantia 論學習到的無知

De Ecclesia 教會論

Deed of Declaration 宣言書

Defensoo Pacis 和平保障論
De Haeretico Comburendo

                            處理異端的法律

Deism 自然神論

Delaware 迪拉瓦
Delft 德佛 特

De Locis Theologicis 神學源流

Demetrius 底米丟
Demiurge 得繆哥
Democritus 得謨頡 利圖

Denck , Hans 鄧克
Denkendorf 鄧肯多爾 夫

De Pompadou： 蓬巴多爾
De Principiis 教義大綱

De Rudimentis Hebraicis 希伯來文發几

De Sacramentis Christianae Fidei ,

  ( on the Mysteraries of the Faith )

                            信仰 之各種神秘論

DesCartes, Ren邑 笛卡兒
Deserts 曠野居
De Servo Arbitrio 論意志 的束縛

De Siderius 得 西得 留

Dessau 得騷
De Trinitatis Erroribus 邢位一體之謬論

394

336

459

508

475

806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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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 一771 , 821

128

571 , 572

  472

, 829

  759

  699

  662

, 129

  89

    9

, 695

  834

  899

  129

  511

      422

744 ,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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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552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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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sdedit 都斯得蒂 364

Deventer 德文特 444 , 510 , 897

De Viris Inlustribus 名人傳 280

Devonshire 得文 郡 322

Dialectical Theolo群 辨證神學 934

Dialogue 對談篇 744

Dialo即e With Trypho 特立弗對話 81

DialogUes on the Life and Miracles of the

  halian Fathers 義大利父老生平神蹟對談錄 308

Diaspora of Judaism 猶太教的流離 24一26

Diatessaron 四福音合參 79

Diatribe de Libero Arbitrio

                            論 自由意志 547

Dictatus 狄克推徒 364

Diego 提挨哥 405一406

Diet of Augsburg ( 1530）奧斯堡國會 570

Diet of Speier ( 1529） 斯拜爾國會 571

Diet of Wester ，色s 未斯恙勞斯國會 600

Diggers 掘土靈修派 735

Dijon 提仲 393

Dio Chrysostom 地 阿屈梭 多謨 13

Diocletian 丟克理 田 136 , 175一176

Diodorus 底阿多若 227 , 233 一234

Diogenes of Sinope 施諾皮 的丟革 尼 13

Dio幼 etus 達靈 格乃妥 （書 ） 66 , 79

Dionysius 丟 尼修 123

Dionysius of Alexandria 丟尼修 171一172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亞略巴古人丟 尼修 275

Dioscurus 丟斯庫若 240一242

Diospolis , Lydda 丟斯坡里 （巴勒斯坦呂大 ） 299

Directory of Worship 崇拜指導法 723



Disciples Movement 基督門徒運動

DiscipleS of christ 基督門徒教會
DisciplinaArcani 秘密司l�練

DIScourse of FreeT 州nking 自由思想論
Discourse on Method 方法 論

Divina Cornmedia 神曲

Djem 萊姆
Dober , Leonhard 多白爾

Docetism 幻影 說

Doctrine and Secret of the Allabaptists

                            重洗 派的教義與秘訣

Doctrine of the Person of Christ

                            基督位 格教理

Doctrine of the Sabbath 安息 日教理

Doctrines and Covenants 教義及約

D6llinger , Johann Joseph 坤 laz Von

                              多另額爾

Dominic 多米尼古

Dominicans 多米尼古派 349 , 404 一414

Domitian 多米 田

Domitilla , Flavia 夫拉維亞多米替拉

Donatello 多拿特羅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康士坦 丁御 賜教產喻 326一327

DonatistS 多納徒派

Donauw6rth 多瑙 味特

Dorchester 多爾徹斯恙

Dorne : , Issac Au四 st 多爾捏爾
Dornheim 多仁海

Dorothea , Er< blluth 桃樂塞阿
Dort 多特

Dorylaeum 多立勒恩

884

885

268

762

744

437

495

785

251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577

849

717

891

  904

  405

, 751

  51

  51

  493

, 338

  184

  686

  721

  849

  524

  784

  701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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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itheus

Dostoievsky , Fyodor

Douai

Douglas

Doukhobors

多西特阿

多思拖耶 斯基

杜挨

杜格拉斯

杜科波爾

（即與聖靈角力者，

Spirit 一Wrestlers )

德類克

芬尼德累吞

德勒斯登

德萊富斯

得都德里

杜 夫

薩克森公爵佐治

怯蘭克人的公爵

頓克教派

杜咸

荷蘭 敬虔派

荷蘭 清教徒

德威特

動 力的神格唯一論者

912

915

676

645

基

督

教

會

史Drake , Francis

Drayton , Fenny

Dresden

Dreyfus

Dudey , Guilford

Duff , Alexander

Duke George of Saxony

Duke of the Franks

Dullkers

Durham

Dutch Pietist

Dutch Precisianist

Dwight , Timothy

Dyriamic Monarchians

552

764

  914

  677

  735

  777

  906

  868

  868

, 584

  321

  759

, 864

  775

  775

  877

  118

E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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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Scholasticism 早期經院哲學 415一423,

Easter 復活節 104一105 , 149 , 171 ,

Eastern Catholics 東方儀式的 天主教

Ebioni 饒s 以便尼

Ecclesiastical Characteristic

                            教會的形形色色

426 一440

271 一272

916 , 921

        59

808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Nation

                            英國教會 史

Ecclesiastical Order 教職階級
Ecclesiastical Reservation

                          教會保留條件

Eckhart 伊克哈爾特

Eclanum 伊克喇農
Ecurnrnenical Council 第四次大公會議

Ecummenical Movement 普世教會運動
Ecummenical Vatican Council

                            普世梵蒂 岡會議

Edessa 伊得撒
Edict of Milan 米蘭上諭

Edict of Nantes 南特上諭

Edict ofN 鎰es 尼麥之諭

Edict of Restitution 歸還論

Edict of Worms 沃木斯之諭
Edinburgh 愛丁堡

E由nund 埃 德曼

Education of the Human Race

                            人類的教育

Edwardl 愛德華一世

Edwards , Jonathan 愛德華滋

Edwards , Jonathan Jr． 小愛德華滋

Egmont 挨格曼特
E ichhorn , Johann Gottfried

                            艾賀＇恩

Eichst 記 t 愛奚德特

Einarsen, Gisser 愛拿爾森
Einhard 愛 因哈得

Einsiedeln 愛 因西得侖

320

144

            594

      407 , 441

            300

            243

922 . 923 一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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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 , 681

    690 ,

      550 ,

650 , 722 ,

923

239

690

896

680

692

553

924

454

            833

    390 , 456

810 , 813 , 814

            814

            670

835

357

598

330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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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八
七
四

�

一
八
四
二
）
是
年
青
的
牧
師·

立
場
是
咖
倆
汶
高
派
，
嚴
格
遵
守
侈
時
議
會
的
決
定
。
這
衝
突
引
起
了
分

裂
。
一
八
三
四
年
限
陳
被
免
職·

很
多
地
方
教
會
組
織
而
為
基
督
徒
改
革
宗
教
會
（c

汗15

總an
 

R
e

fo
rm

e
d

 
ch

u·

rch

）
。
但
也
有
很
多
福
音
派
仍
然
留
在
國
家
教
會
內
。
在
鷗
陸·

有
號
稱
「隱
國
抗
議
派
的
陸
陝
馮
嚇
」
之
匯
吶

(
A

le
X

a
n

發r
 

V
in

e
t

一
七
九
七
�

一
八
四
七
）
引
起
了
分
裂
。
微
內
起
初
雖
不
滿
意
於
不
成
熟
的
奮
興
運

動
，
但
為
比
較
溫
和
的
福
音
派
及
浪
漫
主
義
潮
流
所
吸
引
，
又
為
理
性
主
義
者
之
盡
力
壓
迫
一嶼
晉
派
者
而
感
到
困

擾
，·

因
而
終
於
擁
護
福
音
運
動
，
並
大
力
提
倡
教
會
與
政
治
分
離
。
一
八
四
五
年
他
率
領
一草
人
，
包
括
很
多
牧

師
及
略
陳
（La’u

s
彥

e

）
大
部
分
神
學
教
授·

脫
離
了
國
家
教
會
，
組
成
了
瓦
烏
得
的
自
由
教
會
（甲
。c

汙
。h

。f

＜
谷d

）
。

    

贓
國
大
陸
的
教
會
受
到
醒
悟
潮
流
的
刺
激·

大
有
助
於
十
九
世
紀
抗
議
宗
宣
教
的
努
力
，組
成
了
許
多
協
會
，

使
奮
興
激
發
出
來
的
力
量
導
向
於
宣
教
方
面
。吧
他
陋
厝
渲
磨
〔
（中ase

l

州va
n

g’eli

。1

膩issio
n

a
ry

 
5

0

江ety)

成
立
於
一
八
一
五
年
（
在
陣
廟
成
立
之
教
會
稱
隙
滇
層
�

譯
者
）
，
跚
廖
宣
教
會
成
立
於
一
八
二
一年·

柏
林

及
吧
陣
協
會
則
成
立
於
一八
二
四
年
；
庫
懂
囁
謄
（鼾
；i

斗
膩15

5
1。。眉

5
0

么e

煩
）
（在
沖
滷
成
立
教
會

稱
禮
賢
會
！

譯
者
）
成
立
於
一八
二
八
年
；
陳
庇
陽
陌
匱
墮
譬
爆
層
（L

么
要
付
叩
庭e

li

。1
 

L
u

th
e

ra
n

膩1.
1

。已
平
隱
階
隊
膾
（之
。誅hG

e

。
。
黑15

5
1。

造

5
0

江ety
)

lllJ

成
立
於
一八
三
一／＼
年·

這
些
只
不
過

是
數
以
百
計
差
遣
傳
教
士
外
出
的
協
會
中
之
犖
犖
大
者·
贓
陸
抗
議
派
傳
教
士
在
隨
屬
陳
隆
草
島
特
別
活
躍·



Epicureanism

Epicurus

Epigonus

Epiklesis

Epiphanius

Epiphany festival

Episcopal , Bishop

Episcopius , Simon

Epistle to Dio 邵 etus

Epworth

Epworth League

Eramus , De Siderius

Erasmus

以彼尚ha 上義

以彼古羅

伊比哥諾

祝禱

伊皮法 紉

顯現節

監督

依皮斯 科皮 ＇鳥

達丟 格乃妥書

厄 普臥

厄普臥 團契

依拉母斯

依 拉斯母 491 ,504 ,

            540 , 547 , 552

耳弗特

厄立革拿

爾捏 斯提

爾仁斯特

以便 以 謝

拉爾 發

Understanding

人類＇唔性 論

論 文集

愛色尼派

埃 斯林 根

皮耶 爾得斯托勒

愛沙尼亞

伊塔 普爾

永遠的平燄旨

亞倫

專
名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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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

, 559

Erfurt

Erigena

Ernesti , Johann August

Ernst

Erskine , Ebenezer

Erskine , Ralph

Essay Concernin 只 Human

556

          8

          8

        120

        270

  1 17 , 207

  271 一272

        71

        700

    66 , 79

        792

        893

        512

512 一514 ,

, 610 , 625

        510

  335 , 415

        835

, 580 , 689

        792

        792

Essays and Revie 〝s

Essenes

Esslingen

Estoile , Pierre del ’

Estoniu

Etaples

Eternal Gospel

Ethan Allen

  747

  859

23 一24

  551

  608

  919

  602

  414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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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會

史

袖
們
所
期
望
者

行
不
通
了
。

但
顯
著
地
改
變
了
抗
議
派
對
社
會
問
題
的
看
法
，

L
註
一
】·

－參
挪
壇
權
陳
（
基
督
教
歷
代
名
著
集
成
第
二
部
第
廿
二
卷
）
。

第
十
五
段

十
九
世
耙
美
國
的
抗
議
分

八
七
六

此
後
狹
隘
的
個
人
主
義
的
思
想
方
法
是
永
遠

    

正
如
在
漢
廟
及
歐
田
大
陸
十
九
世
紀
的
抗
議
宗
是
始
於
一福
音
派
的
醒
悟·

同
期
的
美
國
宗
教
情
形
亦
復
相

同
。
在
隊
回·

注
重
敬
虔·

傳
福
音·

低
派
教
會
的
奮
興
潮
流
在
教
會
生
活
中
佔
領
導
勢
力
。
雖
然
也
有
一
些
證

據
表
示
出
陝
圓
及
風
陸
奮
興
的
其
他
方
面
，
也
有
些
宗
派
是
反
對
奮
興
潮
流·

但
整
體
來
講
，
美
國
抗
議
宗
的
步

伙
是
福
音
派
的
基
督
徒
信
仰
觀
念
，
以
注
重
拯
救
靈
魂
為
特
色
。
領
導
人
物
是
服
膺
敬
虔
派
及
福
音
派
的
傳
統
，

認
為
意
識
上
和
情
感
上
的
歸
正
是
進
入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正
常
方
式
。
在
革
命
時
期
教
會
生
活
是
處
於
低
潮
，
在
後

一
世
紀
初
，
全
人
口
中
教
友
的
人
數
不
及
十
分
之
一
，
這
內
在
的
情
況
著
重
醒
悟
的
需
要
。
這
國
家
在
半
世
紀
中

彊
域
擴
展
了
三
倍
，
人
口
增
加
了
五
倍
，
這
外
在
的
情
況
使
基
督
教
集
中
注
意
於
引
人
悔
改
歸
正
。

    

由
十
八
世
紀
最
末
開
始·

嘆
回
全
地
有
一
種
巨
大
的
醒
悟
的
宗
教
興
趣
。
在
新
英
格
蘭
稱
為
「
第
二
次
大
醒

悟
」
（
驗8

巳

g
e

a
t

 
A

w

件e

口ing
)

，
其
起
始
的
徵
象
是
早
於
一
七
九
二
年
，
到
一
八0

○
年
奮
興
運
動
達
最



Evanston 伊几斯頓
Eversley 挨弗斯利
Exarch 保加利亞的總主教

Exeter 厄克協特
Exhortation to the Heathen

                            對異教徒的勸勉

Ex opere Operato 因功生效
Exocist 怯 邪者

931

858

915

772

126

432

145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F

Fabian 法邊

Faith and Orde ： 信仰與教制

Falstaff 福爾斯塔 夫

Familiar ColloquieS 熟練會談集

Family Bible with Notes 家庭聖經註解

Farel , Guillaume 法慈勒 516 , 602 , 609

Farnese , Alexander 法爾內色
Faroe 發 落

Farrar , Frederic William 拉怯爾

Father of Goo面 ess 善 良的 父

Fausto 浮士妥

Faustus 浮斯土斯

Fayette 腓挨特

Febronianism 費勃洛尼主義

Feboonius , Justinus 費勃洛尼

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Alnerica 美國基督教會聯會
Federick of Austria 奧地利的腓勒德 力

F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

                            普魯士工大腓勒德力

Felixfll 腓 力斯三 世

  139 , 164

        929

        472

        513

        805

, 615 , 616

        674

        376

        859

        174

        697

282 , 303

        890

  898 一899

        898

927

460

九
匕
七

770

218



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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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史

FelixV 腓 力斯

Felix of Urgel 腓力斯

Fell , Margaret 腓爾馬迦頁貝特
Fellows 舍監

Ferdinand 斐迪 南 447 ,

                                                        550

Ferdinandl 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fl , of Styria 士的利亞的斐迪南
Ferdinandlll 斐迪南三世

Ferrara 非拉拉

Fetter 一Lane Society 極桔巷會

Feudalism 封建制度

Fichte , Johann Gottlieb 非希特
Ficino , Marsilo 費希諾

Fi血nza, John 約翰非但查
Field , John 飛爾德

Fifth Lateran Council 第五次拉特蘭會議

Fifth Monarchy Men 第五帝國公民

Filioque 和子
Finders 發見 者

Finian of Clonard 克羅拿得的芬念

Finney , Charles Grandison

                            芬尼

Firmilian 菲爾 米連

Firmin , Thomas 伏爾明
First Cause 初 因

First Conventicle Act 第一次小聚會法

First Plenary Council 第一次大議會

Fisher 斐 設爾

Fisher , Edward 費舍

Fisher , John 斐設爾

495 , 501 , 502 ,

, 555 , 583 , 594

687

486 , 497

843

491

288 , 331 , 340

225

  487

  330

  736

  425

504 ,

, 626

  382

, 688

  693

, 614

  798

  335

, 856

, 515

  428

  707

  496

  735

, 486

  735

,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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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625

878

155

772

760

728

909

719

793

628



Fitz , Richard 寫蘇次

Five Mile Act 五哩法

F ive Points of Fun 面 mentalism

                            基要主義的五要點

FlaciuS , Matthias ( Illyricus )

                            弗喇秋

Flanders 法 蘭得斯

Flavian 夫拉維安

Fletcher , John William 傅勒徹爾
Flodden 夫羅登

Florence 佛 羅稜 薩 359 ,

Florentine Union 佛 羅稜 薩聯合

Fontaines 封謄

Forge , Tstienne de la 費爾治
Formosus 佛爾摩素

Formula of Concord 協和信條

Forty 一three Articles 哥林哈根四十三條

Fosdick , Harry Emerson 富斯迪
Fossanuova 佛薩努奧瓦

Four Books of Sentences

                              四部語錄

Fourth Lateran Council 第四 次拉特蘭會議

709

728

891

592 ,

351 ,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486 , 493 , 495 ,

682

384

240

803

644

498

910

393

610

342

684

597

892

428

406

Fox , George 佛克斯

Fracisll 法蘭 西斯二世

F : anciscans 佛蘭 西斯派

FranciS of Assisi 亞 西西的佛 蘭西斯

Francke , August Hermann

                              富朗 開

Franconia 法蘭可尼亞

Franeker 法蘭厄 克

735

  422

417 ,

  434

, 736

404 一415 , 454

, 527

432 ,

, 453

, 758

  901

, 751

  405

九
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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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一779 , 781 一783

                  343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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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arlkf () rt 沙、l葡克佛 3乏斗l

Frankfurt ,li呈蘭克富 443 , 461 , 646

Franklin , Benjamin 富蘭克林 770

FrankS 法蘭克 209 , 215一216 , 257 , 320一331

Franz 夫朗玄支 580

Fraternal Appeal to the American Churches : With

  a Plan for Catholic Union , on Apostolic Principles

                            美國教會之友好呼籲 ：

                            基於使徒原則之大 公聯 合計劃 927

French Congregation of the Oratory

                            法國祈禱 會 895

Fredericklll 腓勒德力 計千七 778 , 784

Frederick , John 腓勒德力 580 , 591

Frederick of Lorraine 腓勒德 力 356

Frederick the Great 腓 勒德力 大帝 831

Frederick the Wise 智者腓勒德 力 518 ,527 ,532 ,533 ,

                                                    540 , 544 , 551 , 632

Frederick Williaml 威廉一世 831

Frederick Williamlll 威廉三 世 871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蘇 格蘭 自山教 會 867

Free Church of Vaud 瓦烏得的 rl 111教 會 870

Frelinghuysen , Tlleodore J．富瑞林好 先 809

Freeman , James 傅瑞曼 774

Freiburg 夫賴堡 512 , 603

Fremyot , Jeanne Francoise

                            盛塔爾 664

Friends of God 上帝 的朋 友 443

Friend , 5 World Committee for Consultation

                            貴格會世 界諮 詢委 員會 9驍

Friesland 佛 列斯蘭 576 , 671



Frisia 夫 列西亞

Frith , John 夫 利斯

Fritigern 斐利提格任

Froben , Johannes 沸洛本

Froment, Antoine 弗羅門
Froude , Richard Hurrell 佛饒得

Fructuosus 夫如克徒俄蘇

Frumentius 弗如門丟
Fulbert 弗 勒培爾

Ful 曲 弗 勒大

Fundamentalism 基要主義
Furbity , Guy 吉非爾比提

      322

      630

      210

      512

      604

      860

      140

      253

      420

322 , 685

      891

      605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G

Gabor , Bethlen 加菩
Gaeta 加埃塔

Gainsborough 十斯巴羅
Gaiseric 該賽利

Galerius 加利流

Galileo , Galilei , of PISa 比薩人加利略

Galle , Peter 加爾

Gallican Libe : ties 加利坎 自由條例

Gallienus 加利努

Gallus 迦魯 （羅馬皇帝

Gallus 迦魯

Gap 加普

Garibaldi , Giuseppe 加咀波的

Garrison , william Lloyd 葛瑞生
Cathari 迦他利

Gaul 高盧

Gaunilo 高尼羅

      689

      532

      715

      213

175 一179

      743

      600

      896

140 , 170

      140

      316

      602

      904

      881

      175

107, 137

      418

九
八



基
督

教
會

史

Gay, Ebenezer 以便以謝蓋
Gebhard 革布哈德

Gelasius 格拉修

Gelde : S 格勒德爾

General 統帥

General Assembly 總會

General Chapter 總議會
General Council 總議會

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 of the Baptist

  Denomin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Foreign MissionS 美國授信宗宣教總會

G eneralsynod 總會

Genevan Academy 日l勾瓦學院
G必nie du Christianisme 基督 教的精神

Gentile , Giovanni Valentino

                              貞提利

George 佐治

Georgelll , John 佐治三世

George of Brandenburg 一Ansback

                            布蘭登堡安斯 巴赫的佐 治

George of Saxony 薩克森 公爵佐 治 552 ,

Georgia 喬治亞州
Gerhard 格哈得

Gerhard , Johann 格哈得

Gerhardt , Paul 格哈特 （吉哈得 ）

German Congregation 德國 一支
Germanic invasions [J 耳曼 人之侵 入

German Reformed 德國改 革派 758 , 781 ,

Germanns 革爾馬諾

German Theolo 群 德國 而申學

770

357

218

589

659

649

406

886

879

827

622

901

      696

199 , 580

      778

九
八

      556

584 , 557

754 , 918

351 , 360

      685

695 , 775

      526

208 一216

825 , 886

      314

443 , 572



Cersdorf , I { enrietta Catherine Von

                            革爾士多弗

Gerson , John ( Gerson , Jean Charlier de )

                            格爾森

Gettysburg 蓋提斯堡
Ghiberti 歧培爾提

Ghirlandajo 歧蘭達約

Gibb開，Edward 愛德華季本

Gibbons , JameS 季本斯
Gibraltar 直布羅陀海峽

Giessen 吉生

Gillespie , Thomas 吉利斯比
Giotto 喬托

Gladden, Washington 革喇頓
Glarus 革喇 如斯

Glasgow 格拉斯哥

Gloucester 格羅 斯特 638

Glouceste : Journal 格羅斯特 報

Gnesen 革捍森

Gnomon , or Index , of the New Testament

                              新約 註解

Gnosticism 諾 斯底主義

Goa 果阿

Godf : ey 哥非旦喪
Godfrey of Bouillon 部雲的哥非 咀

Godfrey of Castiglione 卡斯提利俄內的哥非頃
God in Christ 上帝 在基督裹

Goethe , Johann Wolf 邵 ng Von

                              哥德

Gomarus , Franz 哥馬 拉斯

783

480

專
名
詞
對
昭
一表

314 ,

, 795 ,

481

886

493

492

767

909

257

782

807

492

893

559

644

818

818

377

      834

6 , 87 一91

      664

      359

384 , 385

      363

      883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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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833 , 837

700 , 702



Co ,izalez , or Francisco ,

基

督
教
會

史

Gore , Charles

Gorlitz

Gosport

Gothic

Gothicus

06ttingen

Gottschalk

Gouda

Gouth , Bertrand de

Granada

Grand Duke

Grandson

Granvella

Gratian

Gratian , John

Gravelines

Gray , Friars

Great Armada

Great Awakening

Great Century

Great Concernin 只 The

502 ,

, 513

  866

  695

  820

  391

  209

, 835

  384

  512

  458

, 500

  911

  603

  670

, 459

  352

, 678

  411

  678

, 876

  868

九
八
四

Great Mother

Grebel , Conrad

Greek New Testament

Ximenes de Cisneros

  薩雷斯 （佛蘭 西斯 ）西麥內斯

                                        503

  郭爾

  革利玆

  哥斯波特

  哥特

  哥特庫斯

  格汀根 831

  哥特沙勒克

  古 大

  拍特薩戈特

  格拉那達 171, 447

  大公爵

  格蘭生

  格蘭維拉

  格拉典 205

  約翰格拉典

  格拉文林 666

  灰色托缽修道士

  無敵艦隊

  大醒悟 808一815, 821, 822

  大 世 紀

Lord , 5 Supper

  關乎主晚餐之大認信

  大 母 教

  格列伯

with Various Reading

  希月餓文新約各家經文集

  格林蘭 37C

564

  15

567

Greenland

835

786



Greenwood , John

Gregorian Calendar

Gregorian Chants

Gregorian Church

Gregoryl

Gregoryll

Gregorylll

GregoryV

GregoryVI

Gregory 碰

Gregory 以

GregoryX

Gregory Xl

Gregory Xll

Gregory 聊

GregoryXV

Gregory of Cappadocia

Gregory of Nazianzus

Gregory of Nyssa

Gregory the Grea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Grey , Jane

Gribaldi , Matteo

Grilbert

Grimshaw , William

Grindal , Ednlund

Grisons

Griswold , Alexander Viets

革林武得 712

貴鉤利 日曆 917

貴鉤利式吟誦法 307

貴鉤利教會 255

貴鉤利 一世 301 一310 , 354

貴鉤利二 世 322

貴鉤利三 世 262 , 317 , 322 , 323

貴鉤利 五世 915

貴鉤利 六 t士fo 352 , 355

貴鉤利 七世 355一356 , 359 , 364一368

貴鉤利九世 390 ,404 ,410 ,

                            411 , 454 , 459

貴鉤利 計世 456

貴鉤利十一 世 465

貴鉤利 什二世 467 , 474 , 481 , 482

貴鉤利十五 比 665

貴鉤利十六 世 902

加帕多家的 責鉤利 195

拿先素斯的貴鉤利 202一206 , 233

女撒的貴鉤利 202 一206

大貴鉤利 252

開 明人 貴鉤利 254

葛責 637

格里巴第 696

吉 勒伯 809

葛瑞 紹 804

格林達爾 708 , 710

格 來遜 571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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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ot , Gerhard

革立斯倭 得

革若特

887

444



      748

701 。702

基

督

教

會

史

Grotius 格 柔丟

Grotius , Hugo 格柔丟

Grundtvig , Nicolai Frederick Severin

                              固仁懷特

Guiana 圭亞那

Guido 基 多

Guise 吉斯

Guise , Charles de 查理吉斯

Guise , FranciS de 法蘭西斯吉斯
Gulf of Mexico 墨西哥鷥

Gurney , Joseph John 古尼

Gutenberg , Johannes 買音慈的谷謄堡

Guy,5 Hospital 吉斯醫院

      872

      787

      342

645 , 667

667 一668

667 一668

      677

      885

      492

      858

lj

Haarlem 哈爾連

Habsburg 哈布斯堡

Haddington 合丁敦
Hadrian 哈德良

HadrianW 哈德良四世

Haetzer 赫澤爾

Hagenau 哈該瑙

Hagh the White 白人休哥
Hakonl 夏空一世

Halberstadt 哈佰 司達

Haldane , James Alexander

                            雅各亞歷 山大哈爾達尼

Hal血ne, Robert 哈爾達尼

Halfway Covenant 不完全的約
Halicarnassus 哈利加拿斯

Halle 哈勒

674 ,

456 ,

529

897

583

646

  37

395

695

586

355

376

693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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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867

867 , 873

      756

      251

      779



Hallett , Josepll 哈勒特
Hamilton 哈咪 勒屯 645 ,

Hampton 哈細孽普吞
Handbook of the Chrlstian Soldier

                            基督精兵手冊

Hangest 杭厄斯特
Hanover 漢諾威 583 ,

Hanover Street Church

                          波士頓漢諾威人道教會

Harding , Stephen 司提反哈爾丁

HargreaVes, James 哈爾格雷夫斯
Harlem 哈爾’占姆
Harnack 哈那克 72 ,

Harnack,Adolf Von 哈那克
Harris , Howel 哈萊斯
Harriso ,,, Robert 哈利遜
Hartwick 哈特威克
Ha : tford 哈特福特 721 ,

Harvard College 哈佛學院

Hatch , Edwin 哈特赤

Hattin 哈 J-

Hauge, Hans Nielsen 侯格
Havelberg 哈腓爾堡

Haweis , Thomas 華斯

Haworth 哈渥斯
Hazlitt , William 哈斯列特

Hegel , Georgewilhelm Friedrich

                          黑格爾 843, 844, 845,

Hegius, Alexander 亞歷山大赫吉烏
Heidelberg 海得爾堡

Heidlber 只 Catechism 海得爾堡教義問答

772

889

7 14

5 13

607

746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882

392

791

584

273

854

793

709

889

883

754

  72

388

873

344

820

805

773
九
八
七

852

509

5 10

683



556 , 580

      590

基

督

教

會

史

Heilbronn 痲誹爾布隆

Heinrich 亨利

Heinrich XXIX Von Reuss

                            亨利廿九世

Heinrich of Langenstein 蘭根斯坦的亨利
Helena 乞里拿

Helmst 註dt 紇連 斯特 帖

Heloise 賀洛伊絲

Hobrides 赫布里底

Helvidius 紇 以微丟

Hel鰓 s, Thomas 黑勒維

Hengstenberg , Ernst Wilhelm

                            亨利登伯

Henoticon 紇諾提肯

Herny of Guise 吉斯公爵亨利

Henryll 羅馬皇帝 亨利 二世

Hernylll 羅馬皇帝 亨利三 世

HenryW 羅馬皇帝亨利 四世

783

479

273

831

420

376

280

716

HenryV

HenryVI

Henryl

Henryll

HenryVll

Henry 柵

羅．馬皇帝 亨利 五世

羅 馬皇帝 亨利 六世

英 L 亨利 一 世

英 玉亨利二 世

英下亨利 七世

英王亨利 八 肚
九
八
八Henry

Henry

Henry

Henry

Henry

of Lausanne

of Mecklenberg

法 王亨利二 ttt

法 仁亨利 三 �比

法工亨利 四 世

洛桑人的亨利

梅 克稜堡 的亨利

                    847

            218 , 248

      672 , 673 , 679

                    347

  347 , 351 一353 , 357

      357 , 362 , 363 ,

      364 一370 , 472

      370 一371 , 472

              451 一452

                    371

                    451

                    500

500 , 515 , 590 , 624 ,

  625 一634 , 639 , 704

            593 , 648

            673 , 679

            679 , 687

                    396

                    551

1
1

 
IlllV



He,,ry Of Navar：·e 納瓦拉的亨利
Henry the Fowler 捕馬者亨利
Hepburn , James 黑普本
Heraclitus 赫拉頡 利圖

Heraclius 紇 拉克留

Herbert , Ed〝ard , of Cherbury

                            徹爾 布里的赫伯特

Herder , Joharln Gottfried von

                            紇 爾得

Heresy 異端
Heristal 赫斯搭爾

HermaS of Rome 羅馬的黑馬
He : mes 希耳米神

Herodians 希律黨
He: od the Great 希律

Heromann, wilhelm 賀斜曼
Herrnhaag 紇仁哈各
Herrnhut 紇仁護特
Hertford 赫特 示品德

Heruli 希路里

HeSSe 黑森
Hesychasm 東方之寂靜派

HexaPla 六種經文合璧
Hicks , Elias ， 希克西

Hila : y 希拉流
Hildebrand 希勒得布蘭

Hilbebrand , Ka二l 希勒得布蘭

HinCmar 興克馬爾
H ippo 希坡

Hippolytus 希坡律陀

Hipswell 希普斯維

      672

      344

      652

    5 , 10

256 , 257

761

專
名
詞
對
照
表

840

59

854

322 ,

263 ,

197 ,

3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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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 121

857

403

321

151

  88

  21

  21

875

788

784

633

214

506

373

129

885

277

350

780

335

285

158

468



基
督

教
會

史

History of Dogma 教義史
H istory of Latin Christianity

                          拉 丁一基督教歷史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nd Church

                            摹督宗教與教會 史

H istor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基督教會 史

H 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羅馬帝國衰亡史

History of the JewS 猶大人歷史

Hobart , John Henry 何拔特
Hobbes 霍｛白斯

Hochstraten, Jakob 和赫斯特拉頓
Hodgkin , John 荷治金

Hoen, Cornelius 和恩

Hoffmann , Melchior 賀弗曼

Hohenstaufen 霍亨斯陶芬
Holland , Henry Scott 賀蘭

Holstein 賀斯坦因 （賀勒斯坦 ）

Holy Discipline 聖潔紀律

Holy Governing Synod 神聖治理會

Holy Roman Empire 神聖羅馬帝國
Holyrood 荷利盧德
Homberg 何墨堡

Homoion 類似派

Homoion Formula 類似之說
Homoousion 同質，與父一體

854

857

848

805

九
九C

Honorius

Honoriusl

Honoriusfl

和挪 留

和挪 留一世

和挪 留 二 世

              767

            857

            887

              748

              524

            641

              564

574 一575 , 584

            427

            866

      574 , 689

            710

            914

      325 , 345

            651

              554

            198

            198

123 , 189 一190 ,

197 一199 , 201

              211

            258

              362



Honoriuslll 和挪留三世

Honthein , Nicholas von 杭雷穆

Hooker, Richard 呼克爾
Hooker , Thomas 呼克爾

Hooper, John 胡泊爾
L ’ H6pital , Michel de 羅皮他勒

Hopkey , Sophy 賀普其

Hopkins, Samuel 霍普金斯
Horn 和仁

Hortensius 霍爾登修
Hort , Fenton John Anthony

                              賀特

Hosius 和修

Hospitallers 醫院武士團

House Father 家主

House of BishopS 主教團

House of Deputies 代表團
Howard , Catherine 浩瓦得

Howard,John 浩瓦得
Hubmaier , Balthasar 胡伯邁爾
Huddersfield 胡德斯斐德

Hugh 休哥
Hughes , Hugh Price 休 吉皮來斯休吉斯

Hugh of Vermandois 弗蒙達的休哥

Hugo 休哥

Hugo of Fleury 夫勒里的筍哥

Hugo of St . Victor 聖威克多的筋哥

Hu即enots 預格諾
Hull 赫爾

Humanism 人本主義
Humbert 宏伯特

      406

      898

      711

      721

630 , 638

      668

      797

      814

      670

      282

專
名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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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6 ,

568 , 569 , 571 ,

421 , 422 , 431 ,

          667 ,

859

188

386

358

824

824

633

817

575

817

351

867

384

356

371

441

668

805

508

355

九
九



基

督

教

會

史

Hum。，David 休摸 765一767 , 807 , 837 , 838

Humiliati 卑微派 401

Humphrey , Laurence 韓富利 706

Humphreys , Joseph 韓弗里斯 802

Huns 匈奴 211

Huntingdon , Selina 罕丁吞伯爵夫人色利那 803

Huntingdon , William Reed 洪才l一頓 929

Husinecz 胡 西內次 473

Huss , John 胡司 473 一 475 , 482 , 534

Hut , Hans 胡特 572

Hutten , Ulrich von 胡謄 524 , 535

Hutterite Brethren 胡特 爾兄弟會 576

Hutter , Jacob 胡特爾 575

Hymns 讚美 詩篇 791

Hypostasis 實體 ，實 在 189 , 198

Hyrcanus , John 約 翰許爾 堪 19

Ibas of Edessa 依 巴斯

Iceland 冰島

Iconoclastic Controversy 圖像之爭

Iconostasis 圖像罩

Icons 圖像

lgnatius of Antioch 伊格那丟

九
九
一

Illinois 伊 利諾 艾

Illyria 以利哩亞

Illyricum 以利哩古
Illyricus , Matthias Flacius

                              弗喇 秋

lmmaculate Conception 無原罪成胎說

              239 , 252

                376 , 598

260 一262 , 275 一276 , 331

                        271

    260 一262 , 275 一276

    60 , 61 , 73 一74 , 97 ,

    103 , 154 , 158 , 339

                        890

                        307

                          252

592

439



Immitation of Christ 遵 主聖 範 445

lmperial Palestine Society

                            皇家 巴勒斯丁 協會 917

In Darkest England and the Way Out

                          最黑暗之英國及其出路 866

Independence 獨立城 891

hdependent 獨立派 716

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

                            禁書 目錄 662

India 印度 665

Indulgence 大赦 ，寬宥 435 , 436 , 495 , 530 , 531

Infant Communion 嬰 孩領聖餐 433

Infra Lpsum 墮落後論 700

Ingeborg 英格伯爾 453

Ingol 一Stadt 英哥斯大 510 , 531

In Memoriam 紀念 859

Inner Mission 內在佈道 871

Innocentl 印諾生一世 217, 229

Innocentll 印諾 生二世 394 , 395

Innocentlll 印諾生三世 389,402 ,403 ,409 ,

                                                  424 , 445 , 451 一455

hnocentw 印諾生 四世 404 , 413 , 454

hnocentVI 印諾生 六世 465

Innocent 取 印諾生七世 467

Innocent 珊 印諾生 八世 495

Innocent Xl 印諾生 十一 世 895

hnocent Xll 印諾生十二世 895

hnsbruok 英司勃魯克 575

hquiry into the Scripture Account of Jesus Christ

                            聖經 記述耶穌基督考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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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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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sition 異端 裁伊l」所 397一404 ,454 ,

                                                          504 , 657 , 661

Inre 並起 416

hstitutions Historia Ecclesiasticae

                            教會史 832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基督教要義 611一616, 622

Instructor 導師基督 126

Interim 暫行法 592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iberal Christianity

  and Religions Freedom 國際基督教開明派及宗教自由

                            協 會 934

In ternational Congregational Council

                            國際公理 宗會議 934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國際宣教協會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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